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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詳
哲
學
史
卷
二
」校
訂
者
序

傳
佩
榮

序

本
書
是
柯
普
斯
登
教
授
一
系
列
「
商
祥
哲
學
史
」
中
的
第
三
卷
，
討
論

-
t中
世
紀
哲
學

•• 

奧
古
斯
丁
到
斯

考
特
」
;
至
於
、
涵
蓋
的
時
間
，
則
由
教
父
時
期
到
十
三
世
紀
，
若
以
第
一
卷
結
束
部
分
的
柏
羅
丁
算
起
，
則
前

後
長
達
一
干
年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
為
何
這
一
卷
要
比
土
一
卷
均
可
出
將
近
一
百
頁
。
但
是
，
時
間
長
短

不
能
決
定
思
想
的
量
與
質
，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並
非
以
接
力
賽
的
方
式
，
靠
著
人
力
。
來
取
勝
;
他
們
之
中
，
像
奧

古
斯
丁
(
〉
z
m
g
t口
)
、
波
納
丈
德
(
目
。5
3

口
門
口2
)

、
多
瑪
斯
(
吋
E
E
S

〉
。
旦
旦
ω
)
、
鄧
﹒
斯
考

特
(
口
口
口ω
的
g
Z
ω
)
等
人
，
都
是
第
一
流
的
哲
學
家
，
符
合
「
體
大
思
精
」
的
要
求
，
叉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原

創
見
解
，
絕
對
值
得
我
們
用
心
研
究
並
由
之
獲
益
。

事
實
上
，
國
人
研
究
西
方
思
想
，
對
於
本
書
所
論
的
部
分
是
相
比
悄
的
生
疏
的
，
這
可
能
要
歸
咎
於
三
個
因
素

﹒
一
是
時
代
，
我
們
以
為
商
方
近
代
自
笛
卡
兒
開
始
，
明
顯
超
越
了
所
謂
的
「
黑
暗
時
代
」
，
然
後
才
進
入
真

正
的
思
辨
領
域
;
二
是
語
文
﹒
中
世
紀
哲
學
主
要
以
拉
丁
文
表
達
，
對
我
們
來
說
，
形
成
一
個
難
以
接
近
的
世

界
;
三
是
宗
教
，
中
世
紀
的
人
以
基
督
宗
教
(
實
指
今
日
的
天
主
教
)
為
信
仰
背
景
，
因
此
關
懷
的
問
題
、
處

理
的
方
式
、
掌
捏
的
洞
識
，
自
然
不
易
離
開
這
一
背
景
來
了
解
。
這
三
個
因
素
使
我
們
在
心
理
上
產
生
的
障
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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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在
可
以
因
著
本
書
的
出
版
而
開
始
化
解
了
。
當
然
，
我
們
不
能
否
認
中
世
紀
苦
學
的
學
克
性
格
，
它
形
成

一
般
人
所
稱
的
「
經
院
哲
學
」
或
「
士
林
哲
學
」
(
本
書
以
此
名
來
譯
的
n
g
Z
E
E

可
訂
戶
。
的C
Z
Z

﹒
譜
是

表
現
為
嚴
謹
繁
複
的
問
題
處
理
法
，
看
起
來
像
是
小
題
大
作
，
其
實
是
周
全
細
密
的
思
考
方
式
e

如
果
有
人
一

定
要
稱
之
為
「
煩
瑣
哲
學
」
，
或
許
會
錯
過
其
中
包
含
的
許
多
優
點
。

至
於
本
書
討
論
的
題
材
，
也
有
十
分
明
顯
的
特
色
。
譬
如
，
「
共
相
」
之
爭
、
形
質
關
係
、
上
帝
存
在
論

證
、
主
動
知
性
與
靈
魂
不
朽
、
上
帝
創
世
與
人
類
門
的
、
哲
學
與
神
學
等
，
都
是
哲
學
史
上
承
先
啟
後
的
過
程

里
不
可
忽
視
的
材
料
。
捨
此
不
談
，
要
想
從
希
臘
時
代
直
接
跳
到
近
代
，
恐
怕
難
以
如
願
。
以
「
密
契
主
義
」

(
旦
河E
Z
Z
5
)
為
例
，
自
柏
羅
丁
發
其
端
之
後
，
它
的
型
塑
與
發
展
是
不
能
離
開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
尤
其
是

偽
名
丹
尼
斯
)
來
理
解
的
。
類
似
的
例
子
，
就
請
讀
者
在
此
書
中
自
行
發
掘
。

現
在
要
簡
單
說
明
本
書
的
翻
譯
及
修
訂
經
過
。
本
書
譯
者
莊
雅
棠
先
生
是
一
位
認
真
負
責
的
青
年
學
者
，

在
東
海
大
學
攻
讀
碩
士
的
同
時
，
花
了
極
大
心
力
來
翻
譯
本
書
。
他
的
譯
筆
符
合
「
寧
拙
勿
巧
」
的
正
確
原
則

，
但
是
因
而
不
夠
簡
潔
流
膀
，
並
且
少
數
地
方
實
在
譯
不
來
也
譯
不
好
。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因
見
我
譯
的
第

一
卷
「
希
臘
與
羅
馬
」
部
分
，
反
應
還
不
錯
，
並
且
各
卷
的
人
名
與
術
話
也
需
要
統
一
，
就
約
請
我
擔
任
本
古

的
校
訂
工
作
，
我
考
慮
于
半
年
才
答
應
﹒
因
為
這
一
套
哲
學
史
若
能
以
忠
實
可
讀
的
面
貌
出
現
，
將
是
國
人
研

究
西
方
哲
學
最
好
的
捷
徑
。
果
然
，
我
於
七
十
六
年
七
月
初
赴
美
國
加
州
聖
地
牙
哥

a
s
g

品
。
)
參
加
第

五
屆
國
際
中
國
哲
學
會
時
，
一
位
由
大
陸
與
會
的
北
大
教
授
就
透
過
旅
美
學
者
搏
偉
勳
先
生
的
介
紹
，
當
面
向

我
表
示
，
他
君
了
我
譯
的
第
一
卷
之
後
，
希
望
能
在
大
陸
翻
版
這
一
整
套
哲
學
史
的
中
譯
本
，
以
取
代
一
般
哲



• 3 • 

學
系
所
用
的
羅
素
那
本
「
西
方
哲
學
史
」
。
這
件
事
更
使
我
有
責
無
旁
貸
的
感
覺
。
何
況
，
我
自
己
在
念
書
與

教
書
的
過
程
中
，
早
就
受
益
於
柯
氏
此
書
而
對
它
極
為
鐘
愛
了
。

我
前
後
花
了
兩
個
多
月
的
時
間
，
根
攘
原
文
仔
細
校
訂
此
書
。
統
一
名
詞
並
不
難
，
修
改
譯
文
也
不
難
，

拉
丁
文
著
作
的
書
名
及
術
語
就
不
容
易
了
。
這
里
我
要
特
別
感
謝
在
畫
大
教
拉
丁
文
的
西
班
牙
籍
神
父
賴
甘
霖

教
授
的
鼎
力
幫
忙
。
由
於
我
請
賴
教
授
過
目
指
正
的
地
方
只
佔
全
部
拉
丁
文
語
詞
的
三
分
之
一
左
右
，
因
此
若

有
任
何
誤
譯
之
處
，
應
該
由
我
負
責
。
至
於
譯
名
的
選
擇
，
我
一
時
想
到
的
兩
個
詞
是
同
心
丘
。
話
的
∞
仰
自
古
巴

2

與
的
習
旦
旦
。
前
者
可
以
譯
為
「
種
子
理
性
」
、
「
種
子
理
型
」
或
「
種
于
理
式
」
'
也
可
以
譯
為
「
理
性
種

子
」
、
「
理
型
種
于
」
或
「
理
式
種
于
」
'
這
是
直
譯
與
一
意
一
譯
之
別
，
不
必
過
於
拘
泥
;
後
者
則
可
以
譯
為
「

種
」
、
「
殊
種
」
、
「
相
」
、
「
形
式
」
、
「
本
質
」
、
「
觀
念
」
等
，
配
合
上
下
文
而
決
定
。
這
一
類
術
語

如
果
強
求
統
一
，
恐
怕
有
事
實
上
的
困
難
。
不
過
，
前
後
七
百
多
頁
的
書
，
難
免
使
人
覺
得
力
不
從
心
，
無
法

顧
及
每
一
細
節
。
再
說
譯
文
本
身
來
君
，
我
使
原
先
的
譯
文
減
少
將
近
五
十
頁
篇
幅
，
求
其
樸
賀
，
以
較
為
接

近
柯
氏
原
著
的
清
晰
明
確
。
必
須
向
譯
者
致
歉
的
是
，
許
多
人
名
與
術
語
的
翻
譯
是
見
仁
見
智
的
，
但
是
因
為

我
先
譯
了
第
一
卷
，
所
以
就
設
法
按
原
有
的
方
式
來
改
譯
，
此
外
，
宗
教
方
面
一
些
人
名
，
我
也
依
天
主
教
的

習
慣
來
譯
，
這
是
因
為
作
者
柯
普
斯
登
為
天
主
教
耶
穌
會
的
神
父
，
同
時
本
書
的
背
景
是
基
督
新
教
尚
未
出
現

的
時
代
。
必
須
向
作
者
致
歉
的
是
，
我
把
中
世
紀
某
些
哲
學
家
名
號
之
前
的
「
聖
」
字
一
律
不
譯
出
，
因
為
是

否
受
封
為
「
聖
」
'
與
思
想
之
正
確
與
否
、
高
明
與
否
並
不
相
干
，
徒
然
增
加
我
國
讀
者
閱
讀
時
的
困
難
。
這

種
配
合
國
情
需
要
的
更
動
，
相
信
在
車
上
是
說
得
過
的
。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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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最
後
一
次
校
對
時
，
我
發
現
還
有
許
多
地
方
可
以
修
訂
得
更
好
，
但
是
時
問
與
精
神
實
在
不
允
許
。
畢

竟
這
是
莊
先
生
的
譯
本
，
我
為
校
訂
所
付
出
的
已
經
夠
多
了
。
當
然
，
我
的
收
穫
也
是
很
大
的
，
譬
如
奧
古
斯

丁
的
一
句
話
就
令
我
玩
味
再
三
，
他
說
:
「
有
多
少
力
量
，
就
有
多
少
愛
。
」



錄﹒目1 

第
一
幸

第第
食，

jf7 第第第第第第

自
第
一
部

四五_,_ 
/、< i\ .. 文」十

錄

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論•••••••••••••••••• 中
世
認
以
前
的
別
響

章孝章孝幸章孝幸章

叔
父
時

期

< 

與
古
斯
T
之
一•. 

主
乎
與
若
作
.••..• 

ji--

•• 
ji--ji--

.••••••••••••••• 

ji--

•••. 

五
九

與
古
斯
τ

之
二.. 

知
識••••••.••.•...•.••.••.....•.••..•••••.•.••..••••••••••.....•..•..•••• 

之
四

與
古
斯
7
之
三7
主
帝
•.•••••••.••••••••.••••••••.••••••••••••••••••••••.•••.•••••••••••••• 

九
五

與
合
斯
T
之
四•• 

且
它
界
.••... 

ji--

••.•...••••••• 

ji--

.••••••••.••••••.••...••..•.•• 

一
。
四

與
古
斯
T
之
五•• 

道
誰
理
論
j
i
-
-
.•••••• 

ji--

•.•• 
ji--

•••••••••.•..•••... 

j
i
-
-

四

奧
古
斯
T

之
六.. 
國
家•••• 
ji--

... 
ji--

•. 
ji--

••••••...•• 

ji--

••••••• 

j
i
-
-二
=
一

偽
名
丹
尼
辦..•.•••.••••.....••.••••••••••••••.••••••••••••••••••••••••••••••.•.•••.••••.• 

一
二
入

改
埃
私
去
?
卡
秀
多
樂
士
，
依
喝
道
當•• 
ji---ji--

••••••. 

ji---ji--

•.••• 

一
四
三



西洋哲學史. 2 • 

第
二
部

第
十
一
章

第
十
二
章

第
十
五
章

第
三
部

第
十
四
幸

第
十
五
章

第
十
六
章

第
十
之
幸

第
十
入
幸

第
四
部

第
十
九
章

第
二
十
章

第
二
十
一
章

卡
洛
琳
王
朝
的
復
興

卡
洛
琳
玉
朝
的
文
藝
技
興-
j
i
-
-.......•• 

ji--

.•••••••••••• 

ji--

•••••• 

j
i
-
-
:

一
五
三

約
翰
﹒
斯
考
特
﹒
伊
利
基
邪•.. 
律
-
A
i與若
作.•.•.••••••••••••••.•.••.•••••••••.••••••• 

一
六
二

約
翰
﹒
斯
考
特
﹒
伊
利
基
耶
之
二...•.••..••••••.••.. 

ji---ji--

••••••••••••••••• 

一
六
七

第
+
?
于
一

、
+
三
世
紀

兵
相
問
題••••••••••••••••••••••••••••••••••••••••••••••••••••••••••••••.•••••••••••••••••• 

一
九
七

坎
特
布
里
的
安
瑟
拇

•••...••.•••••.••.••••.••.••••••••••••..••••••••••••••••.••••••••.••• 

二
二
四

夏
爾
特
學
派

••..••..•.•••••••..••••.••••.••••••.••.•.......................•••••••••••.••. 

二
三
毛

主
雄
丸
多
學
派•••.•••••••.••••.•••.•••..•••••••••......••....•...•.....••.•••••.••••••••• 

二
五
。

二
元
論
者
與
泛
神
論
才.•••• 

ji--

••••••••••••••••• 

ji--

•••••••••.••• 

ji--

••••••• 

二
六
二

伊
斯
蘭
和
猶
太
哲
學

•• 

翻
譯

伊
斯
的
哲
學.••.••.•..•.••.•.•••••••••••.••••••••.•••••••••••••••••••••••••••••••••••••••• 

二
六
九

猶
太
哲
學•.......•...••...•.......•.•........•...••........••...••.•....•••...••.••.•••••• 

二
八
九

動

i李

先4
五



錄

第
五
部

第
二
十
二
章

第
二
十
三
章

第
二
十
四
孝

第
二
十
五
章

第
二
十
六
章

第
二
十
i
f章

第
二
十
八
章

第
二
十
九
章

第
三
十
章

第
三
十
一
章

第
三
十
二
章

• 3 • 0 

第
三
十
五
章

第
三
十
四
章

第
三
十
五
章

第
三
十
六
章

第
十
三
世
紀

~I 

o 
k 

與
成
ì:fl. 
的

威
廉

~ 

羅
倫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與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三
二
入

的

文
德
之干

~ 

五

4次
納
、
文
德
之
二
••• 

4
帝
的
存
在
j
i
-
-.•.. 
ji--

•••••••..••••.•..•••.••• 

ji--

•••.. 

三
五
入

坡
的
丈
德
之
三
一•• 

受
造
物
對
主
帝
的
關
係
•••..• 

ji--

•••••••. 

ji--

...••••••••••.. 

三
六
九

次
納
丈
控
之
四.• 

物
質
的
創
造
..• 
ji--

•.••.... 

ji--

•.•.••..•.••••• 

ji--

••••••• 

三
入
主

改
納
文
德
之
五•• 

人
的
靈
魂•••.......•..••..•••••..•..•••.•••.••.• 

ji---ji--

•••• 

三
九
六

大
亞

爾
伯

~ 

..\:: 

A
Y
P瑪
斯
阿
奎
那
之
于
.•.....••••.•..••..•..•..•••..••..••••.••••••.•.......•••••...•..••• 

四
二
九

多
瑪
斯
阿
金
那
之
二
:
哲
學
與
神
學
j
i
-
-
-
j
i
-
-
•.. 
ji--

.•.•••••••••••• 

j
i
-
-

四
四
一

多
瑪
斯
阿
奎
那
午
九
三
一
.. 

受
造
存
寫
的
原
則
... 
ji--

•• 
ji--

•••.•••••••••••••••••... 

四
五
六

多
瑪
斯
阿
奎
那
之
四.. 

土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ji--

••••••. 

ji---ji--

•••••..• 

四
之
一

多
瑪
斯
阿
壺
那
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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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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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所
了
解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是
指
，
從
第
八
世
紀
末
卡
洛
琳
王
朝
復
興
(
n
m
g
z口
闊
的
呂
門g
色
的
8

日

0
)

開
始
〔
約
翰
﹒
斯
考
特
(
』
。
宮
的
行
早
已
叩
開
『
E
m
z
m
)
，
是
第
一
位
傑
出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
生
於
西
一
兀
八

-
0
年
左
右
〕
，
到
十
四
世
紀
末
葉
為
止
，
這
一
段
時
間
中
所
推
展
完
成
的
哲
學
思
想
和
哲
學
系
統
。
在
本
哲

學
史
第
二
珊
中
，
我
原
先
希
望
闡
述
整
個
中
世
紀
時
期
的
哲
學
發
展
。
不
過
，
經
過
一
番
反
省
之
後
，
我
覺
得

應
該
用
兩
珊
的
篇
幅
專
門
討
論
中
世
紀
哲
學
才
是
合
理
的
。
因
為
我
在
第
一
冊
。
所
完
成
的
只
到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為
丘
，
並
沒
有
包
含
早
期
基
督
徒
作
家
的
哲
學
思
想
，
因
此
我
想
在
本
珊
中
談
談
這
些
思
想
，
乃
是
大
家
所

期
望
的
。
誠
然
，
像
格
里
哥
利
(
盟

-
D
E
M官
司
。
問
Z
M
H
由
8
)
和
奧
古
斯
丁
(
2
.〉
口
m
g
m
Z口
)
等
人
民
定
屬
於

羅
馬
帝
國
時
期
的
人
物
，
他
們
的
思
想
和
廣
義
的
柏
拉
園
主
義
有
關
聯
，
而
且
他
們
不
可
以
說
是
中
世
紀
的
作

家
;
可
是
他
們
是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家
，
並
且
對
中
世
紀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這
個
事
實
則
不
容
抹
殺
。
吾
人
若
不

瞭
解
奧
古
斯
丁
，
幾
乎
就
無
法
暸
解
安
瑟
姆
(
叩
門
﹒
〉
口
的
t
E
)
或
披
納
丈
德
(
的
片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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暸
解
格
里
哥
利
和
鶴
名
丹
尼
斯
(
2
2
已
。
自
虫
。
口
可
丘

5
)

的
思
想
，
也
無
法
瞭
解
約
翰
﹒
斯
考
特
的
思
想
Q

因
此
，
以
那
些
在
年
代
上
屬
於
羅
馬
帝
國
時
期
的
思
想
家
開
始
，
來
討
論
中
世
紀
哲
學
，
是
毋
需
作
任
何
抱
歉

第二卷﹒

的

本
珊
所
討
論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
從
早
期
基
督
宗
教
持
期
開
始
，
一
直
到
十
三
世
紀
結
束
為
丘
。
其
中
還
包

括
了
部
﹒
斯
考
特

(
U
S
ω
的
g
z
m
)
(約
是
生
於
西
元
一
二
六
五
年
，
死
於
二
二

O
八
年
)
，
我
計
劃
在
第

三
珊
處
理
十
四
世
紀
的
哲
學
，
尤
其
著
重
於
奧
坎
學
派

(
O
n
r
E
B
E
B
)。
可
是
，
我
在
第
三
珊
中
也
要
處

理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的
哲
學
，
文
藝
復
興
的
哲
學
，
以
及
經
院
思
潮
的
「
白
銀
時
代
」

(
2
言
自
〉
悅
。
)
，
雖

然
蘇
亞
雷

(
F
E
n
-
m∞
E
B
N
)
是
在
西
元
三
三
七
年
|
|
笛
卡
兒
誕
生
二
十
一
年
之
後
|
l

才
逝
世
。

這
攘
的
處
理
方
法
君
起
來
似
乎
有
些
霸
道
，
就
某
一
程
度
而
言
確
是
如
此
。
然
而
，
中
世
紀
哲
學
和
現
代
哲
學

之
間
是
否
可
以
截
然
分
閱
?
這
是
相
當
可
疑
的
。
反
對
傳
統
，
而
把
笛
卡
兒
和
後
期
經
院
學
者
列
在
一
起
，
這

攘
的
作
法
已
有
一
個
相
當
好
的
實
例
。
不
過
，
我
不
打
算
揉
取
這
種
作
法
。
我
在
第
三
加
中
列
入
了
一
些
似
乎

更
應
該
是
處
於
「
近
代
時
期
」
的
哲
學
家
，
最
主
要
的
理
由
是
為
了
方
便
起
見
，
清
理
一
些
次
耍
的
副
題
，
以

便
在
第
四
加
中
，
以
系
統
的
方
法
來
展
開
，
從
英
國
的
培
根
(
吋
門
呂
立
的
白
宮
。
已
與
法
國
的
笛
卡
見
開
始
，

一
直
到
康
德
為
止
，
這
段
時
期
中
主
導
的
哲
學
系
統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聯
。
儘
管
如
此
，
吾
人
必
讀
記
住
，
無
論

揉
取
何
種
區
分
方
式
，
任
何
哲
學
思
想
史
的
分
期
都
不
是
完
全
封
閉
，
無
隙
可
入
的
。
過
渡
時
期
總
是
漸
進
，

而
不
是
急
劇
的
，
其
間
總
有
相
互
重
疊
和
彼
此
關
聯
之
處
，
因
此
，
前
後
的
系
統
彼
此
之
間
不
是
截
然
分
裂

的
。

西浮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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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有
一
段
時
期
，
大
家
認
為
中
世
紀
哲
學
是
不
值
得
認
真
去
研
究
的
，
認
為
中
世
紀
哲
學
如
此
地
卑
屈
於
神

學
，
以
致
於
實
際
上
無
法
從
神
學
區
分
出
來
，
而
即
使
可
以
區
分
出
來
，
也
只
不
過
是
無
聊
的
邏
輯
詭
辯
與
文

字
遊
戲
罷
了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認
為
歐
洲
哲
學
只
包
括
兩
個
主
要
時
期
。
其
一
是
古
代
時
期
，
就
其
全
部
的

意
圖
和
目
的
而
言
，
是
指
柏
拉
圖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
其
二
是
近
代
時
期
，
指
在
教
會
權
威
統
治
之
下
，

人
類
理
性
在
重
重
束
縛
下
只
能
侷
園
於
虛
幻
無
用
的
神
學
研
究
，
這
段
中
世
紀
的
漫
漫
黑
夜
，
最
後
終
於
在
像

笛
卡
見
之
輩
的
思
想
家
努
力
下
，
打
破
層
層
的
鎖
鏈
，
賦
於
理
性
自
身
的
自
由
，
而
使
得
思
辨
的
理
性
得
以
重

享
自
由
的
時
期
心
在
古
代
與
近
代
時
期
，
哲
學
可
以
一
被
視
為
自
由
人
，
而
在
中
世
紀
，
卸
只
是
個
奴
隸
。

中
世
紀
哲
學
自
然
要
承
擔
整
個
中
世
紀
所
遭
受
到
的
蔑
視
，
此
外
，
一
般
人
之
所
以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存

著
侮
蔑
的
態
度
，
必
須
負
起
一
些
責
任
的
，
無
疑
地
是
做
培
根
和
笛
卡
兒
這
些
人
在
評
論
士
林
哲
學
時
所
使
用

的
措
辭
。
就
好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信
徒
容
易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批
判
來
評
價
柏
拉
圖
主
義
;
岡
攘
的
，
由
培
根

和
笛
卡
兒
所
啟
導
的
運
動
的
信
徒
，
自
然
而
然
會
透
過
他
們
的
眼
光
來
君
中
世
紀
哲
學
，
而
不
會
察
覺
他
們
的

許
多
說
法
，
雖
然
可
以
通
用
於
後
期
的
、
頹
喪
的
，
執
守
字
義
(
]
丘
宮
吋
)
而
喪
失
精
義
(
的
。
叩
門
芹
)
的
士
林

學
者
，
可
是
卸
不
能
合
理
地
適
用
於
中
世
紀
思
想
的
偉
大
人
物
。
如
果
一
個
歷
史
學
家
從
一
開
始
就
以
這
種

觀
點
來
君
中
世
紀
哲
學
，
那
麼
他
幾
乎
不
可
能
會
想
去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有
更
深
入
的
、
更
直
接
的
認
識

•• 

他
們

在
對
於
中
世
紀
思
想
的
豐
富
性
和
深
刻
性
一
無
所
知
的
情
況
下
，
就
槍
聲
繪
影
地
加
以
譴
責
，
對
他
們
而
言
，

導3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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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世
紀
哲
學
只
不
過
是
枯
燥
無
味
的
文
字
遊
戲
，
以
汶
對
神
學
家
奴
牌
性
的
伯
賊
。
再
者
，
由
於
批
判
精
神

不
夠
徹
底
，
他
們
也
無
從
理
解
，
事
實
上
，
如
果
說
中
世
紀
哲
學
受
外
在
因
素
|
|
神
學
，
所
影
響
的
話
，

那
麼
近
代
哲
學
其
實
也
一
接
是
受
到
外
在
的
因
素
所
影
響
，
只
不
過
這
外
在
的
因
素
不
是
神
學
罷
了
。
對
犬
多

數
這
類
歷
史
學
家
來
說
，
「
部
﹒
斯
考
特
可
以
稱
得
上
一
位
偉
大
的
英
國
哲
學
家
，
至
少
也
像
洛
克

(
E
Y
D

E

品
。
)
一
攘
的
偉
大
。
」
這
個
命
題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
當
他
們
在
讚
美
休
誤
(
白
宮
互
間
已
自
己
的
銳
智
時

，
均
不
知
道
在
後
期
中
世
紀
的
某
些
思
想
家
，
老
早
以
前
已
考
慮
過
不
少
的
揖
判
，
這
些
批
判
，
均
被
一
般
人

認
為
是
這
位
傑
出
的
蘇
格
蘭
人
對
哲
學
所
特
有
的
貢
獻
。

在
實
例
上
，
我
將
舉
黑
格
爾

(
D
O
R
m
。
君
子
旦
旦
司
已
伶
牙
一
各
自
品
已
)
為
例
，
君
君
這
個
本
身
是
一
位

偉
大
哲
學
家
的
人
物
，
如
何
處
理
中
世
紀
哲
學
和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
這
是
個
很
有
趣
的
例
子
，
因
為
一
芳
百
黑

格
爾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不
是
一
個
庸
俗
的
反
對
者
;
而
另
一
方
面
，
他
對
哲
學
史
的
辯
證
的
觀
念
，
顯
然
要
求
把

中
世
紀
哲
學
描
寫
為
對
哲
學
思
想
的
發
展
有
本
質
性
的
貢
獻
。
黑
格
爾
的
確
承
認
中
世
紀
哲
學
完
成
了
一
個
有

用
的
功
能
，
閉
，
以
哲
學
的
辭
彙
來
表
連
基
督
教
的
「
絕
對
內
容
」

P
Z
旦
旦
。

g
E
S
C

，
可
是
他
堅
決

認
為
這
只
不
過
是
信
仰
的
內
容
在
形
式
上
的
重
覆
，
在
此
重
覆
中
上
帝
代
表
一
「
外
在
」
的
東
西
;
而
且
如
果

吾
人
記
件
，
黑
格
爾
是
把
信
仰
當
做
是
宗
教
意
識
的
模
式
，
是
絕
對
低
於
哲
學
的
或
思
辨
的
立
場
，
低
於
純
粹

理
性
的
立
場
，
那
麼
吾
人
就
可
以
知
道
，
在
黑
格
爾
君
來
，
很
顯
然
中
世
紀
哲
學
之
為
哲
學
只
是
虛
有
其
名
罷

了
。
不
過
，
這
並
不
是
說
，
黑
格
爾
認
為
上
帝
是
神
學
的
對
象
，
而
不
是
哲
學
的
對
象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
中

世
紀
哲
學
是
以
哲
學
的
方
法
來
處
理
這
一
個
相
同
的
對
象
，
可
是
它
之
處
理
這
對
象
，
是
按
照
神
學
的
範
疇
來

第二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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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
而
不
用
系
統
的
、
科
學
的
、
理
性
的
和
必
然
的
哲
學
範
疇
與
關
聯
，
來
取
代
神
學
的
外
在
關
聯
(
譬
如

說
，
世
界
對
上
帝
的
關
係
'
是
外
在
的
結
果
對
自
由
創
造
原
因
的
關
係
)
。
因
此
，
中
世
紀
哲
學
在
內
容
上
是

哲
學
，
在
形
式
上
卸
是
神
學
，
在
黑
格
爾
君
來
，
中
世
紀
哲
學
是
單
調
的
，
法
想
嘗
試
去
分
辨
出
思
想
真
正
進

步
和
發
展
的
各
個
不
同
階
段
，
乃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

黑
格
爾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君
法
是
依
攘
他
自
己
獨
特
的
系
統
，
他
對
宗
教
與
哲
學
、
信
仰
師
們
理
性
、
直
接

性
與
中
介
性•••••. 

之
間
關
係
的
君
法
。
在
本
甜
中
我
不
能
討
論
這
些
思
想
，
可
是
我
想
指
出
在
黑
格
爾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處
理
中
所
伴
隨
著
對
該
哲
學
歷
史
發
展
過
程
的
無
知
。
一
位
黑
格
爾
主
義
者
，
因
為
他
是
黑
格
爾
主
義

者
的
緣
故
，
揉
取
了
黑
格
爾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大
體
上
的
看
法
，
但
是
，
他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發
展
仍
然
可
以
宿

真
切
的
認
識
;
即
使
這
位
哲
學
家
(
指
黑
格
爾
)
自
身
真
的
一
小
曾
編
輯
且
出
版
他
的
哲
學
史
演
講
錄
，
我
們
對
於

他
是
否
真
正
了
解
中
世
紀
哲
學
，
也
不
能
沒
有
懷
疑
。
譬
如
說
二
個
作
家
把
羅
傑
﹒
培
根
(
悶
。
怕
自
由
民
8
)

列
為
「
密
契
主
義
者
」
'
簡
陋
地
評
論

•• 

「
羅
傑
﹒
培
根
特
別
處
理
了
物
理
學
的
問
題
，
可
是
卸
沒
布
什
麼
影

響
，
他
發
明
了
火
慕
、
鏡
子
、
和
望
眼
鏡
，
死
於
西
一
兀
一
二
九
七
年
。
」
對
於
這
接
一
個
作
家
，
吾
人
怎
能
說

他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布
真
正
的
了
解
呢
?
事
實
上
，
黑
格
爾
對
於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資
料
是
依
攘
於
像
譚
納
曼
(

、
叫
，
g
E
B
S

己
和
布
魯
克
(
胃
口

n
F
S
C之
流
的
作
家
，
而
對
於
中
世
紀
哲
學
真
正
有
價
值
的
初
步
研
究
封

不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之
前
出
現
。

我
之
可
以
舉
黑
格
爾
為
例
，
當
然
不
是
要
譴
責
這
位
哲
學
家
，
而
要
是
嘗
試
去
凸
顯
出
自
從
一
八
八0
年

以
來
，
經
由
近
代
學
者
的
工
作
，
我
們
對
於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認
識
所
已
經
發
生
的
大
改
變
。
吾
人
很
可
以
諒
解

導﹒第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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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黑
格
爾
這
樣
的
人
在
不
自
覺
的
情
況
下
所
犯
的
誤
解
，
可
是
到
了
今
日
，
在
鮑
因
克
(
白
宮

C
B
E
C

、
艾

爾
勒
(
開
}
且
也
、
格
拉
布
孟(
D
S
σ白
自
己
、
吳
爾
夫
(
口
。
司
已
。
、
卑
爾
斯
特

(
3
-
m
Z
C、
葛
雅

(
D
a
z
)
、
孟
童
乃
(
Z
S
已
。
口
口
已
)
、
斐
爾
站(
3
]
N
Z
)等
幾
位
學
者
的
所
做
的
工
作
之
後
，
對
於
犯

了
相
同
誤
解
的
人
，
吾
人
便
很
難
再
容
忍
了
。
在
經
由
文
獻
的
出
版
，
以
及
對
已
出
版
的
著
作
做
批
判
性
的
編

輯
，
以
賦
予
中
世
紀
哲
學
新
的
曙
光
之
後
，
在
寇
瑞
奇
(
C
S
E
R
F
-
)的
方
濟
會
神
父
們
卓
越
的
著
作
公
開

之
後
，
在
那
麼
多
「
註
釋
」
(
由
且
可
信
0
)
的
書
籍
出
版
之
後
，
在
像
吳
爾
夫
等
人
所
寫
的
歷
史
問
世
之
後
，

在
吉
爾
松
(
吼
叫
立
S
E
C
-

由
8
)
精
心
的
研
究
之
後
，
在
美
國
中
世
紀
學
院
(
宮
旦
E
Z
丘
〉

g

已
。
自
己
所
耐

心
完
成
的
工
作
之
後
，
中
世
紀
哲
學
不
可
能
再
被
認
為
是
「
千
篇
一
律
」
(
.
"
=
。
同
M
H
H
U
E
S
-
)
，
缺
乏
豐

富
性
和
多
接
性
，
也
不
可
能
再
以
為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是
低
水
準
的
、
成
就
庸
俗
的
一
夥
人
。
叉
，
吉
爾
松
幫
助

我
們
了
解
中
世
紀
哲
學
和
近
代
哲
學
之
間
的
連
續
性
，
他
也
證
明
了
笛
卡
見
主
義
比
起
以
往
所
公
認
的
，
更
倚

賴
於
中
世
紀
哲
學
。
誠
然
，
在
編
笛
聲
以
及
對
文
獻
的
解
釋
上
的
方
法
〔
吾
人
只
需
提
及
奧
故
的
「
言
語
錄
註

釋
」
(
們
。
s
s
g
z
a

。
口
妄
。
的
S
Z

口
自
由
)
即
可
〕
，
仍
然
有
許
多
工
作
待
完
成
，
可
是
目
前
已
足
以
看

出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流
衍
和
發
展
、
形
態
和
結
構
，
並
且
可
以
以
綜
攝
的
眼
光
來
衡
量
高
明
和
低
俗
的
見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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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使
中
世
紀
哲
學
比
起
過
去
所
被
認
為
的
，
的
確
是
更
豐
富
、
更
多
叫
好
多
姿
，
可
是
，
中
世
紀
哲
學
與
神

學
是
如
此
地
接
近
，
以
致
於
兩
者
實
際
上
無
法
分
開
來
，
還
不
是
真
的
嗎
?
譬
如
說
，
大
多
數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都
是
教
士
和
神
學
家
，
他
們
皆
以
神
學
家
，
甚
至
以
護
教
者
的
精
神
來
做
哲
學
的
研
究
﹒
這
些
不
是
事
實

嗎
?

論

首
先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神
學
和
哲
學
的
關
聯
本
身
是
中
世
紀
思
想
的
重
要
課
題
，
不
同
的
思
想
家
對
這
個

問
題
操
取
不
同
的
態
度
。
早
期
中
世
紀
學
者
是
以
人
類
理
性
的
可
能
性
，
努
力
去
瞭
解
啟
示
的
與
件
(
閱

2
8
)

為
開
始
，
符
合
「
信
以
致
知
」

(
n
z已
。
﹒
E
E
Z
E
m
ω
自
)
的
標
準
，
應
用
理
性
辯
證
來
瞭
解
信
仰
的
奧

路
。
依
此
，
他
們
立
下
了
士
林
神
學
的
基
礎
，
因
為
理
性
應
用
到
神
學
的
與
件
|
i
即
啟
示
的
與
件
|
|
仍
然

是
神
學
。
有
些
神
學
家
彈
精
竭
力
，
想
用
理
性
來
洞
穿
奧
科
仙
，
因
此
乍
君
之
下
好
像
是
個
理
性
主
義
者
，
是
可

稱
為
在
黑
格
爾
之
前
的
黑
格
爾
主
義
者
。
然
而
，
把
他
們
說
為
是
就
當
代
意
義
而
言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
則
犯
了

顛
倒
時
代
的
錯
誤
。
譬
如
說
，
當
安
瑟
姆
或
維
克
多
的
理
查
(
同
戶
口
E

丘
。
凹
的
?
三
泣
。
門
)
藉
著
「
必
然
的

理
性
」

(
5
8
2
月
明
『
。
"
的
。
口
)
嘗
試
去
證
明
「
聖
一
己
(
盟
。
帥
的
豆
、
門
旦
旦
司
)
的
奧
秘
時
，
他
們
無
意
默

許
任
何
對
教
義
的
折
扣
，
或
損
害
神
聖
啟
示
的
完
整
性
(
在
本
著
作
中
，
我
會
再
間
來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
。
雖

然
他
們
真
的
是
以
神
學
家
的
身
份
來
工
作
，
可
是
他
們
的
確
沒
有
確
切
地
尋
求
哲
學
的
理
論
及
發
展
哲
學
的
論

證
'
以
劃
分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任
何
清
楚
的
界
限
。
譬
如
說
，
即
使
安
瑟
姆
主
要
是
士
林
神
學
的
奠
基
者
之

一
，
他
對
士
林
哲
學
的
發
展
也
有
貢
獻
，
如
他
對
上
帝
存
在
理
性
的
證
明
就
是
一
個
好
例
于
。
因
此
，
若
不
加

以
限
定
就
逕
自
稱
阿
貝
拉
德
(
〉
Z
E
E
)
是
哲
學
家
，
安
瑟
姆
是
神
學
家
，
是
很
不
恰
當
的
。
無
論
如
何
，

在
十
三
世
紀
我
們
發
現
由
多
瑪
斯
所
做
神
學
和
哲
學
之
間
清
楚
的
劃
分
，
神
學
是
以
啟
示
與
件
為
其
前
提
，

哲
學
則
是
人
類
理
智
在
不
受
啟
示
正
面
幫
助
下
的
工
作
〔
在
此
，
哲
學
當
然
也
包
括
了
所
謂
的
自
然
神
學
(

導.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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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
。
-
。
肉
吃
)
〕
。
在
同
一
世
紀
中
的
技
納
文
德
誠
然
是
一
位
自
覺
地
且
堅
毅
地
擁
護
奧
古
斯
丁
見
解

的
人
，
吾
人
可
稱
他
為
奧
古
斯
丁
見
解
的
完
整
主
義
者
;
不
過
，
雖
然
這
位
「
方
濟
博
士
」
相
信
，
吾
人
對
於

上
帝
的
純
粹
哲
學
知
識
，
由
於
它
自
己
的
不
完
全
性
而
受
到
損
害
，
他
卸
相
當
清
楚
有
些
哲
學
的
真
理
，
只
要

藉
著
理
性
就
可
以
確
定
。
一
般
認
為
多
瑪
斯
和
技
納
文
德
的
不
同
處
是
@•• 

多
瑪
斯
認
為
構
造
出
一
套
令
人
滿

意
的
哲
學
體
系
，
在
原
則
上
是
可
能
的
，
這
套
體
系
，
譬
如
說
，
在
關
於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這
個
側
面
上
，
可
以

是
不
完
全
的
，
可
是
卸
不
是
虛
假
的
，
而
波
納
丈
德
則
認
為
不
完
全
和
不
充
份
都
有
虛
偎
的
成
份
，
因
此
，
雖

然
不
需
信
仰
之
光
，
自
然
的
哲
學
是
可
能
的
，
可
是
真
正
的
形
上
學
卸
是
不
可
能
的
。
波
納
文
德
認
為
，
假
如

有
一
個
哲
學
家
以
理
性
來
證
明
並
且
擁
護
上
帝
的
統
一
性
，
卸
不
知
道
上
帝
在
同
一
本
性
中
有
三
個
位
格
，
那

麼
他
所
歸
屬
於
上
有
的
統
一
性
絕
非
神
聖
的
統
一
性
。

其
次
，
當
多
瑪
斯
給
于
哲
學
「
特
權
」
時
，
他
是
十
分
認
真
的
。
對
一
個
膚
淺
的
觀
察
者
而
言
，
當
多

瑪
斯
給
神
學
與
哲
學
做
清
楚
的
區
分
時
，
他
似
乎
只
是
在
主
張
表
面
上
的
區
分
，
對
他
的
思
想
沒
有
影
響
，

而
且
他
這
麼
做
區
分
也
不
是
很
認
真
的
。
從
以
上
所
息
的
例
子
來
君
，
就
可
以
知
道
這
種
君
法
是
大
錯
特
錯

的
。
多
瑪
斯
相
信
，
啟
示
教
導
我
們
世
界
在
時
間
中
的
創
造
，
世
界
的
非
永
恆
性
;
可
是
，
他
強
烈
地
論
辯

，
雖
然
一
個
哲
學
家
可
以
說
明
世
界
依
賴
上
帝
為
其
創
造
主
，
可
是
他
既
無
法
證
明
世
界
是
在
永
恆
中
故
造
的

，
也
無
法
證
現
世
界
是
在
時
間
中
創
造
的
。
從
這
個
觀
點
來
君
，
他
和
波
納
丈
德
有
了
歧
異
，
而
他
堅
持
這

個
君
法
的
事
實
，
很
清
楚
地
顯
示
出
他
是
很
認
真
地
接
受
他
對
哲
學
領
域
和
教
義
神
學
飯
域
之
間
理
論
上
的
界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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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
假
如
中
世
紀
哲
學
真
的
只
是
神
學
而
己
，
那
麼
我
們
可
望
發
現
，
接
受
相
同
信
仰
的
思
想
家
應
該

接
受
相
同
的
哲
學
，
他
們
之
間
的
不
同
只
侷
限
於
他
們
應
用
思
辨
於
啟
示
與
件
方
法
上
的
不
同
而
已
。
然
而
，
事

實
絕
非
如
此
。
波
納
文
德
、
多
瑪
斯
、
鄧
﹒
斯
考
特
、
羅
馬
的
吉
爾
弦
(
的
一-
Z
R

悶
。
5
0
)，
以
及
奧
故
(
我

們
可
以
安
全
地
說
)
，
都
接
受
相
同
的
信
仰
，
可
是
他
們
的
哲
學
觀
點
均
不
是
在
每
一
論
點
上
都
相
同
的
。
當

然
，
他
們
的
哲
學
是
否
符
合
神
學
的
需
求
，
這
是
另
外
一
個
問
題
(
奧
坎
的
哲
學
幾
乎
完
全
不
符
合
神
學
的
需

求
了
)
。
這
個
問
題
與
討
論
的
重
點
無
關
，
因
為
無
論
他
們
是
否
符
合
正
統
神
學
，
他
們
都
有
哲
學
而
且
不
盡

相
同
。
歷
史
學
家
可
以
向
溯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發
展
線
索
及
其
分
歧
，
如
果
他
真
的
這
麼
做
了
，
那
麼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存
在
應
該
是
很
清
楚
的
.. 

沒
有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存
在
，
就
沒
有
中
世
紀
哲
學
史
。

在
本
書
中
，
我
們
必
讀
考
慮
對
哲
學
與
神
學
之
間
關
係
不
同
的
君
法
，
在
此
我
不
想
多
加
討
論
;
不
過
，

在
一
開
始
我
們
就
可
以
承
認
，
由
於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有
共
同
的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背
景
，
因
此
，
所
要
解
釋
的
世

界
本
身
，
或
多
或
少
是
以
共
同
的
亮
光
呈
現
於
他
們
之
前
。
一
個
思
想
家
，
不
管
他
承
認
或
否
認
神
學
和
哲
學

之
間
領
域
的
明
確
劃
分
，
他
都
得
從
基
督
徒
的
立
場
來
君
世
界
，
而
且
無
可
避
免
地
要
如
此
傲
。
他
的
哲
學
論

證
也
許
會
離
開
基
督
宗
教
的
啟
示
，
可
是
在
他
心
靈
的
背
後
，
仍
然
存
在
著
基
督
宗
教
的
觀
點
與
信
仰
。
當
然

，
這
不
是
說
他
的
哲
學
論
證
不
是
哲
學
論
證
'
或
者
他
的
理
性
的
證
明
不
是
理
性
的
證
明
;
而
是
說
，
我
們
應

該
就
各
種
論
證
或
證
明
的
優
點
缺
點
加
以
評
價
，
而
不
該
由
於
這
些
論
證
的
作
者
是
基
督
徒
，
就
認
定
它
們
隱

導• 9 .第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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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即
使
大
多
數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是
基
督
徒
，
而
且
其
中
大
多
數
又
是
神
學
家
，
可
是
仍
然
有
中
世
紀
哲
學

這
同
事
，
或
者
無
論
如
何
至
少
可
能
有
這
同
事
。
這
點
既
已
論
證
完
畢
，
接
著
下
去
，
我
要
談
一
談
本
珊
(
以

及
下
珊
)
的
目
的
及
處
理
的
芳
法
。

我
確
實
不
想
嘗
試
去
談
論
所
有
已
知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所
有
想
法
。
換
句
話
說
，
本
哲
學
史
的
第
二
、

三
珊
並
不
是
計
劃
去
建
構
一
套
中
世
紀
的
百
科
全
書
。
另
一
方
面
，
我
也
不
願
意
只
是
簡
簡
單
單
地
給
予
中
世

紀
哲
學
一
個
大
綱
說
一
連
串
的
想
法
而
已
。
我
乃
是
努
力
給
予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發
展
及
其
所
經
過
的
階
段
，
可

理
解
的
且
通
貫
的
餃
述
，
因
此
我
省
略
不
少
的
人
，
而
只
考
慮
那
些
在
思
想
內
容
上
特
別
重
要
而
且
引
人
興
趣

的
思
想
家
，
或
者
那
些
代
表
而
且
說
明
了
某
個
特
殊
類
型
的
哲
學
或
某
個
發
展
階
段
的
思
想
家
。
對
於
這
一
類

的
思
想
家
，
我
提
供
了
相
當
大
的
篇
幅
來
詳
細
討
論
他
們
的
想
法
。
這
麼
傲
，
也
許
會
使
得
整
個
路
線
的
關

聯
和
發
展
，
顯
得
含
糊
不
清
，
可
是
，
我
已
經
說
過
，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列
出
一
個
簡
單
的
大
綱
，
不
是
我
的
意

願
，
而
且
只
有
透
過
對
於
有
主
導
性
的
哲
學
系
統
做
詳
細
的
處
理
，
才
能
勾
劃
出
中
世
紀
思
想
豐
富
的
異
彩
。

想
要
把
主
要
的
線
索
之
間
的
關
聯
和
發
展
勾
劃
出
來
，
叉
要
以
相
當
的
篇
幅
，
來
展
開
某
些
特
定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
是
一
件
相
當
不
容
易
的
工
作
，
同
時
認
為
我
對
哲
學
家
的
取
捨
以
及
篇
幅
上
的
安
排
，
可
以
使
得
人
人
滿

意
，
是
相
當
愚
蠢
的
想
法

•• 

見
樹
不
見
林
，
或
見
林
不
見
樹
是
很
容
易
的
，
而
要
同
時
兼
顧
兩
者
，
既
要
見

樹
叉
要
見
林
，
則
是
不
容
易
的
。
不
過
，
我
認
為
這
是
很
值
得
嘗
試
的
工
作
，
當
我
毫
不
猶
豫
地
給
于
更
多
的

西洋哲學史



篇
幅
，
來
討
論
波
納
文
德
、
多
瑪
斯
、
鄧
﹒
斯
考
特
和
奧
坎
等
哲
學
家
時
，
我
也
嘗
試
使
得
申
世
紀
哲
學
的
整

體
發
展
，
從
早
期
的
奮
闕
，
經
過
光
輝
燦
爛
的
成
熟
，
一
直
到
最
後
的
沒
落
，
做
扼
要
的
說
明
，
使
得
它
成
為

論

可
理
解
的
。

當
吾
人
說
到
「
沒
落
」
(
已
。
丘
吉
0
)
疇
，
也
許
有
人
會
反
對
，
認
為
吾
人
是
以
哲
學
家
，
而
不
是
以
歷

史
學
家
的
立
場
來
說
這
句
話
。
這
誠
然
是
對
的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想
辨
識
出
中
世
紀
哲
學
中
使
人
易
於
瞭
解
的

格
局
，
那
磨
他
必
讀
要
有
選
擇
的
原
則
，
至
少
在
這
個
程
度
上
，
他
應
該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
沒
落
」
這
個
字

的
確
是
有
價
值
判
斷
的
色
露
和
味
道
，
因
此
，
這
個
字
似
乎
是
意
味
若
超
過
歷
史
學
家
的
身
份
去
建
構
一
個
合

理
的
領
域
。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
很
可
能
是
如
此
，
可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難
道
要
侷
限
於
「
歷
史
學
家
」
這
個
辭

最
狹
義
的
內
容
嗎
?
無
論
是
黑
格
爾
主
義
者
，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
實
證
論
者
，
康
德
主
義
者
，
當
他
們
寫
歷
史

時
，
沒
有
一
個
不
具
有
自
己
的
哲
學
觀
點
，
那
麼
獨
獨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如
此
做
時
便
一
孩
遭
受
譴
責
嗎
?
除
非
哲

學
史
只
是
由
一
堆
意
見
串
連
而
成
，
否
則
這
樣
的
工
作
是
真
正
必
要
的
。

既
然
我
公
然
地
認
為
中
世
紀
哲
學
分
成
三
個
主
要
的
時
期
，
因
此
，
我
所
謂
的
「
沒
落
」
就
是
式
徵
的
意

思
。
這
三
個
時
期
，
首
先
是
預
備
時
期
，
從
中
世
紀
一
開
始
一
直
到
十
二
世
紀
，
且
包
括
十
二
世
紀
在
內
;
其

次
是
十
三
世
紀
的
建
設
性
綜
合
時
期
;
最
後
是
十
四
世
紀
破
壞
性
批
判
的
時
期
，
亦
即
凋
零
且
沒
落
的
時
期
。

可
是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看
，
我
毫
不
猶
讓
地
承
認
，
這
個
最
後
的
時
期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時
期
;
從
長
期
的
眼
光
來

君
，
它
也
許
是
有
益
的
，
因
為
它
刺
激
了
土
林
哲
學
面
對
著
批
判
，
更
堅
固
地
發
展
且
建
立
他
們
的
原
理
，
甚

至
，
也
利
用
所
有
那
些
也
許
可
以
提
供
正
面
價
值
之
後
起
的
哲
學
。
從
某
個
觀
點
來
君
，
古
代
哲
學
中
的
辯
士

導• 11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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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期
(
的
。
它E
m
z
n
H
L
m
n
0
)
(

此
處
「
辯
士
」
依
柏
拉
圖
的
意
思
而
用
)
，
也
造
成
了
沒
落
，
因
為
在
許
多
的

性
質
中
，
它
的
特
性
特
別
是
指
建
設
性
思
想
的
枯
萎
;
可
是
，
在
希
臘
哲
學
中
，
它
是
絕
對
無
法
避
免
的
時

期
，
而
使
長
遠
的
眼
光
君
來
，
它
也
許
也
產
生
了
正
面
的
價
值
。
至
少
沒
有
一
個
君
重
柏
拉
圖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的
人
，
會
認
為
辯
士
的
活
動
和
批
判
對
哲
學
全
是
破
壞
，
一
無
是
處
。

本
珊
與
下
一
珊
的
安
排
，
大
體
上
是
說
明
中
世
紀
哲
學
發
展
的
主
要
階
段
和
路
線
。
首
先
，
我
扼
要
地
處

理
敬
父
時
期
，
然
後
談
談
真
正
影
響
中
世
紀
的
那
些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 

波
埃
秋
士
(
自
S
F
E

明
)
，
傌
名
丹
尼

斯
，
尤
其
是
奧
古
斯
丁
。
本
段
導
論
結
束
後
，
接
下
去
是
，
中
世
紀
思
想
的
預
備
時
期
，
卡
洛
琳
王
朝
的
復

興
，
學
院
的
建
立
，
關
於
共
相
概
念
的
爭
論
以
及
辯
證
法
使
用
的
增
加
，
十
一
世
紀
安
瑟
姆
發
表
的
著
作
，
十

二
世
紀
的
學
派
，
尤
其
是
夏
爾
特
(
n
g
立
思

ω
)
以
及
維
克
多
學
派
。
然
後
，
需
要
談
些
阿
拉
伯
哲
學
和
猶
太

哲
學
，
不
過
均
不
是
因
為
它
們
本
身
的
故
故
|
|
因
為
我
主
要
關
心
的
是
中
世
紀
基
督
徒
國
度
的
哲
學

i
l

，

而
是
因
為
阿
拉
伯
人
和
猶
太
人
建
立
了
一
條
重
要
的
管
道
，
使
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系
統
全
盤
地
被
西
方
基

督
宗
教
知
道
。
第
二
個
時
期
是
十
三
世
紀
偉
大
的
綜
合
，
尤
其
是
波
納
文
德
、
多
瑪
斯
和
部
﹒
斯
考
特
的
哲

學
。
接
下
去
的
時
期
是
第
十
四
世
紀
，
包
括
了
廣
義
的
奧
故
主
議
，
它
的
新
方
向
和
破
壞
性
的
批
判
。
最
後
所

處
理
的
是
屬
於
中
世
紀
和
現
代
之
間
過
渡
時
期
的
思
想
。
這
些
都
處
理
完
後
，
在
本
加
哲
學
史
的
第
四
珊
就
可

以
很
清
楚
的
開
始
研
討
一
般
所
謂
的
「
近
代
哲
學
」
。

在
本
導
論
結
束
之
前
，
有
兩
點
值
得
一
提
。
第
一
，
我
不
認
為
一
個
哲
學
史
家
的
任
務
是
以
他
自
己
的
思

想
或
晚
近
的
哲
學
觀
念
來
取
代
以
前
思
想
家
的
觀
念
，
好
像
這
些
思
想
家
不
知
道
他
們
自
己
說
些
什
麼
似
的
。

西洋哲學史



論

當
柏
拉
圖
說
明
「
同
憶
說
」
時
，
他
不
是
在
主
張
新
康
德
主
義
，
而
且
，
雖
然
奧
古
斯
丁
說
「
我
受
騙
，
我

在
」
(
白
E
口
。
p
m
S
U

預
期
了
笛
卡
見
，
可
是
勉
強
地
把
他
的
哲
學
收
入
笛
卡
兒
哲
學
的
框
框
里
，
則
大

謬
不
然
。
另
一
芳
面
，
近
代
哲
學
所
提
出
的
某
些
問
題
，
在
中
世
紀
時
也
已
經
援
出
，
雖
然
是
在
不
同
的
處

境
提
出
，
對
於
這
攘
的
問
題
和
答
案
加
以
留
心
它
們
之
間
的
相
似
處
，
乃
是
合
理
的
。
然
而
，
要
求
一
個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l
|
離
開
了
他
自
己
系
統
的
根
源
|
|
解
決
後
來
哲
學
家
所
提
出
的
難
題
，
則
是
不
合
理
的
。
因

此
，
雖
然
我
嘗
試
避
免
多
方
面
涉
及
近
代
哲
學
，
不
過
偶
而
我
會
允
許
自
己
把
中
世
紀
哲
學
和
當
代
哲
學
作
比

較
，
並
且
討
論
中
世
紀
哲
學
系
統
，
對
一
個
學
近
代
思
想
的
人
所
可
能
發
生
的
難
題
，
其
解
決
的
能
力
如
何
。

然
而
我
會
嚴
格
地
節
制
自
己
放
縱
於
這
類
的
比
較
和
討
論
，
不
只
是
基
於
篇
幅
上
的
考
慮
，
也
是
因
為
顧
及
到

哲
學
史
工
作
的
恰
當
性
。

第
二
點
要
提
及
的
是
，
絕
大
部
份
由
於
馬
克
斯
主
義
的
影
響
，
一
個
哲
學
史
家
教
要
求
要
注
意
他
那
時
期

的
社
全
和
政
治
背
景
，
並
且
指
出
社
會
和
政
治
因
素
對
哲
學
發
展
和
思
想
的
影
響
。
然
而
，
要
使
吾
人
的
歷
史

在
合
理
的
範
圍
之
內
，
吾
人
必
鎮
集
中
注
意
於
哲
學
本
身
，
而
非
社
會
與
政
治
的
事
件
和
發
展
。
撇
開
這
個
事

實
不
談
，
認
為
所
有
的
哲
學
或
是
任
何
哲
學
的
所
有
部
份
都
同
接
受
到
政
治
和
社
會
環
境
的
影
響
，
則
是
相
當

可
笑
的
。
為
了
暸
解
一
個
哲
學
家
的
政
治
思
想
，
顯
然
應
當
對
他
實
際
的
政
治
背
景
有
些
了
解
，
可
是
為
了
討

論
多
瑪
斯
對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關
係
的
理
論
，
或
斯
考
特
對
存
右
概
念
同
義
性
的
理
論
，
就
完
全
不
需
要
談
到

政
治
或
經
濟
的
背
景
。
再
者
，
哲
學
受
到
政
治
或
經
濟
的
影
響
，
也
受
到
其
它
因
素
的
影
響
。
柏
拉
圖
受
到
希

臘
數
學
進
展
的
影
響
;
中
世
紀
哲
學
雖
然
可
以
與
神
學
區
分
開
來
，
可
是
它
受
到
神
學
的
影
響
則
于
真
萬
確
;

導• 13 .第一掌



第二卷. 14 . 

笛
卡
見
對
物
質
世
界
的
觀
點
和
物
理
學
發
展
的
考
慮
有
關
係
;
生
物
學
影
響
到
柏
格
森
(
常
品
曲
。
口
)

•••.•• 

等

等
。
因
此
，
我
認
為
如
此
獨
特
地
專
重
經
濟
和
政
治
的
發
展
，
以
及
完
全
從
經
濟
史
來
解
釋
其
它
學
間
的
發
展

|
!
此
隱
含
著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對
哲
學
理
論
的
真
理
觀
|
|
是
大
大
錯
誤
的
。
因
而
，
除
了
由
於
篇
幅
的
考
慮

不
允
許
我
談
到
太
多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政
治
、
社
會
和
經
濟
背
景
之
外
，
我
故
意
漢
說
不
正
當
的
要
求
，
亦
即
應

根
接
經
濟
的
處
境
來
解
釋
「
一
意
識
型
態
的
上
層
結
構
」
。
本
書
是
一
本
有
特
定
範
圓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史
，
而
不

是
一
本
中
世
紀
政
治
史
，
也
不
是
中
世
紀
經
濟
史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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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
學
文
」
(
〉
目
前
言
是
丘
叮
叮
口
。
的
。
℃
叮
叮
)
第
一
冊
，
希
臘
，
和
羅
馬
，

-
B
ω肉
。
因
。
。
押
的
，
皂
白
。

這
句
大
瞻
的
肯
定
，
雖
然
是
吉
爾
松
前
提
出
的
，
勾
需
要
某
些
修
正
。
參
看
第
二
冊
，
第
一
部
，

N
泣
，
也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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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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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中
世
紀
時
期
州
以
前
的
彭
響



第

章

敬
父
時
期

基
督
索
義
與
希
臘
哲
學
|
|
希
臘
道
義
才
〔
亞
里
斯
底
德
(
〉
旦
旦
正2
)

、
達
奇
安
(
吋
E
E
D
)
亞
德
拿
哥
拉 殉

道
品
相
猶
斯T
(
內
叩
門
﹒
』
己
的
片
古
巴

m
w丘
吉
)

(
〉
仲}
M
O
D
m
m

。
『
h
H
ω
)、
穗
奧
斐
洛
斯
(
吋
}
呵
。
。
℃

E
Z
C

〕
。

話
西
斯
主
義
(
的
口
。
且-
n
z
2
)
d
F
A對話
西
斯
主
義
的
作
家
〔
依
雷
內
斯
(

間
門
。
口
"
。
但
ω
)
、
西
農
呂
都
斯
(
E
U
H
E
-
-
5
)
〕
l
l

拉
T
護
社
才
〔
搞
缸
永

斯

(
Z
E
c
n
E
ω咐
，O
Z
M
)

敬父時期

、
發
諾
求
斯
(

〉
門
口
。E
S

〉
、
拉
丸
堂
修
斯
(
F
m
n
Z
D

立
5
)
〕
1
|
l

亞
歷
山
大
的
漫
步
學
派

、
裁
爾
都
良
(
吋
丘
吉
】
戶
戶
h
H口
)

〔
克
勒
孟
(
C
O
E
S
C
、

與
剎
具
(
含
一
個g
)
〕
1
i

希
臘
誰
又
〔
巴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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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宗
教
以
啟
示
宗
教
的
型
態
進
入
這
個
世
界

•• 

它
通
過
基
督
(
們
穹
缸
片
)
而
蛤
于
世
界
，
是
做
為
贖

罪
、
拯
救
和
愛
的
教
義
，
而
不
是
一
套
抽
象
的
布
理
論
的
系
統
，
基
督
差
遣
他
的
使
徒
是
要
去
傳
道
，
而
不
是

去
做
教
授
。
基
督
宗
教
是
「
道
路
」
(
手
。
詞
是
)
，
是
一
條
在
實
踐
中
通
往
上
帝
的
道
路
，
而
不
是
附
加

在
古
代
系
統
和
學
派
之
上
的
另
一
個
哲
學
系
統
。
使
徒
和
他
們
的
繼
承
者
是
致
力
於
改
變
世
界
，
而
不
是
研
究

出
一
套
哲
學
系
統
。
叉
，
當
使
徒
們
向
猶
太
人
傳
揚
信
息
時
，
他
們
所
遭
遇
到
的
攻
擊
是
神
學
的
，
而
不
是
哲

學
的
。
至
於
對
非
猶
太
人
，
除
了
保
祿
在
雅
典
著
名
的
證
道
之
外
，
就
沒
聽
說
過
他
們
和
希
臘
哲
學
家
有
在
學

術
意
義
下
會
面
或
接
觸
。

可
是
，
當
基
督
宗
教
迅
速
地
發
展
時
，
它
引
起
了
懷
疑
和
敵
對
，
不
只
來
自
猶
太
人
和
政
治
當
局
，
也
來

自
異
教
的
知
識
份
子
和
作
家
。
有
些
針
對
基
督
宗
教
的
攻
擊
是
由
於
無
知
、
薄
弱
的
懷
疑
，
對
未
知
事
物
的
恐

懼
，
以
及
以
訛
傳
訛
;
可
是
也
有
此
一
一
攻
擊
則
談
論
到
學
理
的
層
次
和
哲
學
的
根
攘
，
這
樣
的
攻
擊
是
必
須
面
對

的
。
這
意
味
蒼
，
哲
學
的
論
證
和
神
學
的
論
證
一
樣
，
都
需
要
派
上
用
場
。
因
此
，
在
早
期
基
督
宗
教
護
教
者

和
教
父
們
的
著
作
中
有
些
哲
學
的
成
份
;
可
是
這
些
學
者
主
要
的
興
趣
既
然
只
是
在
於
神
學
，
在
於
護
衛
信

仰
，
因
此
想
在
它
們
之
中
找
到
哲
學
的
體
系
實
在
是
愚
不
可
及
的
。
不
過
，
當
基
督
宗
教
愈
來
愈
鞏
固
，
愈
來

愈
為
人
所
知
，
並
且
當
基
督
宗
教
的
學
者
可
以
去
發
展
他
們
的
思
想
和
學
問
時
，
哲
學
的
成
份
愈
來
愈
為
顯

眼
，
尤
其
在
如
何
面
對
異
教
專
業
哲
學
家
的
攻
擊
這
個
問
題
上
，
更
是
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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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時期

護
教
學
之
影
響
基
督
徒
哲
學
的
成
長
，
很
顯
然
的
，
主
要
是
來
自
外
在
於
基
督
宗
教
的
原
因
，
|
即
敵
對

的
攻
擊
;
可
是
基
督
徒
哲
學
的
成
長
也
右
其
內
在
的
理
由
，
與
外
在
的
攻
擊
無
關
。
一
些
知
性
較
強
的
基
督
徒

自
然
而
然
地
想
要
去
|
|
l
在
可
能
開
放
的
範
圍
之
內
!
!
參
透
啟
示
的
資
料
，
並
建
立
一
套
恢
宏
深
廣
的
人
生

觀
和
世
界
觀
。
運
行
於
系
統
方
法
之
中
的
後
一
個
理
由
(
即
:
建
立
人
生
觀
和
世
界
觀
)
，
也
許
出
現
在
前
一

個
理
由
(
即

•• 

參
透
啟
示
的
資
料
)
之
後
，
它
除
了
影
響
護
教
者
之
外
，
也
影
響
了
教
父
，
尤
其
是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中
其
影
響
達
到
了
頂
畢
;
而
想
要
去
參
透
信
仰
教
義
的
前
一
個
理
由
(
預
期
了
「
信
以
致
知
」
的
態

度
(
則
從
一
開
始
就
發
生
了
。
部
份
因
為
單
純
地
想
要
去
了
解
和
玩
味
，
部
份
由
於
面
對
異
教
而
必
須
要
清
楚

地
界
定
教
義
，
使
得
啟
示
的
原
始
資
料
變
得
更
為
顯
闕
，
更
有
「
開
展
」
|
|
由
潛
隱
變
成
顯
明
的
。
譬
如
說

，
基
督
徒
從
一
開
始
就
接
受
基
督
同
時
是
上
帝
和
人
的
事
實
，
然
只
有
在
時
間
過
程
中
這
件
事
實
所
涵
蘊
的
才

能
顯
得
清
楚
，
才
能
賦
與
各
種
神
學
的
定
義
，
如

.• 

基
督
完
全
的
人
格
涵
蘊
蒼
她
有
人
的
意
志
。
這
些
定
義
當

然
是
神
學
的
，
從
潛
隱
到
顯
闋
的
進
展
也
是
神
學
上
的
進
展
;
可
是
在
論
證
和
定
義
的
過
程
中
所
使
用
的
概
念

和
範
疇
則
是
從
哲
學
借
來
的
。
叉
，
由
於
基
督
徒
沒
有
自
己
的
哲
學
(
學
術
意
義
的
哲
學
)
，
乃
自
然
而
然
地

轉
向
當
時
盛
行
的
哲
學
，
這
種
哲
學
是
由
柏
拉
圖
哲
學
衍
生
而
來
卸
又
大
量
地
參
雜
了
其
它
的
要
素
。
我
們
可

以
粗
略
地
說
，
早
期
基
督
徒
學
者
的
哲
學
觀
念
，
在
特
性
上
是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或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
又
混
合

了
斯
多
亞
哲
學
)
，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君
，
柏
拉
開
傳
統
之
支
配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
延
續
了
一
段
相
當
長
的
時

間
。
不
過
，
當
我
們
這
麼
說
時
必
須
記
得
，
基
督
徒
學
者
並
沒
有
在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做
一
清
楚
的
區
分

•• 

他

們
的
目
的
在
於
是
現
出
基
督
宗
教
智
慧
或
相
當
廣
義
的
「
哲
學
」
'
雖
然
也
宿
嚴
格
意
義
的
哲
學
成
份
，
可
是

• 19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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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還
是
神
學
的
。
一
個
哲
學
史
家
的
工
作
是
把
這
些
哲
學
的
成
份
分
離
出
來•• 
我
們
不
應
期
望
他
呈
現
出
早

期
基
督
徒
思
想
的
全
盤
圖
案
。
為
什
麼
呢
?
因
為
依
照
偎
設
，
他
不
是
一
個
教
羲
神
學
史
家
或
解
經
學
史
家
，

這
就
是
最
好
的
理
由
了
。

由
於
一
方
面
異
教
徒
蓄
意
攻
擊
教
會
和
他
的
教
理
，
另
一
芳
面
基
督
宗
教
的
護
教
者
和
神
學
家
認
為
其
對

敵
的
武
器
可
以
用
來
為
自
己
的
目
的
服
務
，
因
而
也
有
一
意
使
用
這
些
武
器
;
於
是
早
期
基
督
徒
作
家
對
於
古
代

哲
學
的
態
度
極
為
分
歧
。
有
的
認
為
古
代
哲
學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深
仇
大
敵
，
有
的
則
認
為
它
們
是
有
用
的
兵
器

藏
庫
，
甚
至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預
備
。
戴
商
都
良
說
異
教
哲
學
無
異
於
這
個
世
界
的
愚
拙
，
亞
歷
山
卓
的
克
勒
孟

(
Q
m目
。
旦
旦

K
F
Z
M
S已
且
也
則
以
哲
學
為
上
帝
的
恩
賜
，
是
教
育
異
教
世
界
使
他
們
皈
依
基
督
的
方
法
，

就
好
像
梅
瑟
(
宮
。
自
己
的
律
法
教
育
猶
太
人
使
他
們
皈
依
基
督
一
樣
。
誠
然
，
克
勒
孟
如
同
在
他
之
前
的
猶

斯
丁
一
樣
，
認
為
柏
拉
圖
曾
經
從
梅
瑟
和
先
知
借
取
智
慧
(
斐
羅
的
論
辯
)
;
可
是
就
如
同
斐
羅
(
叮
叮
己
也
嘗
試

融
和
希
臘
哲
學
和
舊
約
一
樣
，
克
勒
孟
也
嘗
試
去
融
和
希
臘
哲
學
和
基
督
宗
教
。
最
後
獲
得
勝
利
的
，
當
然
是

克
勒
孟
而
不
是
戴
爾
都
良
;
當
奧
古
斯
丁
表
達
基
督
宗
教
的
世
界
觀
時
，
就
大
量
地
使
用
了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西洋哲學史

思
想
。唔-﹒‘-在

作
品
中
含
有
哲
學
成
份
的
第
一
軍
基
督
徒
作
家
，
吾
人
可
觀
之
為
早
期
的
護
教
者
。
他
們
所
特
別
關
心

的
是
如
何
抵
禦
異
教
的
攻
擊
，
以
維
護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
或
者
更
可
以
說
是
自
帝
國
政
權
證
明
基
督
宗
教
的



生
存
權
)
。
像
亞
里
斯
底
德
、
猶
斯
丁
、
美
里
多
(
宮
。
】
叩
門
。
)
、
違
奇
安
門

-
u
t
m己
、
亞
德
拿
哥
拉
、
德
奧

斐
洛
斯
等
人
都
是
早
期
的
護
教
者
。
為
了
本
書
主
要
的
論
題
做
預
備
，
吾
人
擬
對
教
父
哲
學
做
扼
要
的
的
概

論
，
在
這
扼
要
的
概
論
中
，
吾
人
既
無
法
處
理
所
者
的
護
教
者
，
也
無
法
克
份
地
處
理
他
們
當
中
的
任
何
一
個

人
:
我
所
想
做
的
乃
是
陳
述
他
們
作
品
中
所
包
含
的
哲
學
成
份
。

1. 

教父時期

馬
西
亞
那
斯
﹒
亞
里
斯
底
德
，
被
稱
為
「
雅
典
的
哲
學
家
」
，
在
西
元
一
百
四
十
年
左
右
寫
了
一
本
護
教

學
，
旱
寄
給
安
東
尼
那
士
大
帝
(
明
白
有
門
。
門
〉ES
E
E
E
5
)
.

。
一
該
書
中
有
一
大
部
份
是
在
攻
擊
希
臘

和
埃
及
的
神
祇
'
並
對
希
臘
人
的
道
德
加
以
講
責
;
不
過
在
一
開
頭
時
，
亞
里
斯
底
德
「
驚
嘆
世
界
的
安
排
」

'
了
解
「
世
界
和
世
上
萬
物
皆
在
他
者
的
推
動
下
而
移
動
」
'
並
且
君
出
「
推
動
者
比
一
改
推
動
者
更
有
能
力
于

他
斷
定
世
界
的
推
動
者
「
是
一
切
萬
有
的
上
帝
，
她
為
人
類
創
造
了
一
切
萬
有
」
。
亞
里
斯
底
德
國
此
在
一
很

簡
明
的
形
式
下
，
從
世
界
的
設
計
與
秩
序
，
以
及
連
動
的
事
實
，
做
了
論
證
'
把
設
計
者
和
推
動
者
等
同
於
基

督
宗
教
的
上
帝
。
他
又
以
永
恆
、
完
美
、
無
法
理
解
性
、
智
慧
、
善
...•.. 

等
等
屬
性
稱
述
上
帝
。
在
此
我
們
看

到
一
個
非
常
基
本
的
自
然
神
學
呈
現
了
，
只
是
這
個
基
本
的
自
然
神
學
，
並
不
是
為
了
純
粹
哲
學
的
理
由
，
而

是
為
了
護
禦
基
督
宗
教
的
韓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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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猶
斯
丁
(
可
冒
i
g
T
m
H
F
D
5
)
(又
稱
為
殉
道
者
猶
斯
了
)
的
著
作
中
可
以
發
現
一
種
對
哲
學
更
為

明
確
的
態
度
。
猶
斯
丁
在
西
元
一
百
年
左
右
生
於
拿
破
里
斯

(
2
0名
。
口
印
)
，
父
母
是
異
教
徒
。
他
成
為
一
個

基
督
徒
，
並
且
在
一
六
四
年
於
羅
馬
殉

道
。
在
他
與
特
立
佛
(
斗
a
H
善
。
)
的
對

話
錄
中
，
他
宣
稱
哲
學
是
上
帝
給
于
人

極
珍
貴
的
禮
物
，
用
來
引
導
人
歸
向
上

帝
。
雖
然
哲
學
的
真
實
本
性
和
統
一
性

像
不
為
大
多
數
人
所
認
識
，
這
點
由
眾
多

、
J的

哲
學
學
派
的
存
在
就
可
以
清
楚
君
出
來

n 
叫
@
@
就
他
本
身
而
言
，
他
首
先
受
教
於

u 。
斯
多
亞
學
漲
，
發
現
斯
多
亞
學
派
的
上

前
帝
觀
不
能
滿
足
他
，
遂
轉
向
漫
步
學

猶
派
，
當
他
把
握
了
其
中
的
道
理
之
後
，

他
叉
馬
上
離
棄
了
.
。
他
本
著
一
股
不

誠
的
熱
情
，
從
漫
步
學
派
轉
離
，
求
助

於
頗
有
聲
望
的
畢
連
哥
拉
斯
學
派
，
可

是
由
於
他
不
懂
一
音
樂
、
幾
何
與
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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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在
他
的
有
前
擔
性
的
老
師
眼
中
君
來
，
他
並
不
適
合
研
讀
哲
學
，
而
他
也
不
希
望
花
太
多
的
時
間
去
學
習

這
些
學
間
，
因
此
他
轉
向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由
於
十
分
沉
迷
於
非
物
質
的
理
型
論
，
他
遂
開
始
期
盼
能
夠
清
楚

地
開
視
上
帝
(
古
巴
。
口
。
凹
的
。
已
)
，
|
|
他
認
為
這
是
柏
拉
圖
哲
學
的
目
標
@
。
不
久
之
後
，
他
遇
見
了
一

位
基
督
徒
向
他
說
開
異
教
哲
學
、
甚
至
柏
拉
圖
哲
學
的
不
足
之
處
@
。
因
此
，
猶
斯
丁
可
以
說
是
那
些
從
異
教

轉
向
基
督
宗
教
中
有
文
化
素
養
的
皈
依
者
的
一
個
範
例
，
這
些
人
既
然
覺
得
皈
依
是
循
序
漸
進
的
過
程
，
因
此

認
為
不
能
對
希
臘
哲
學
抱
持
純
然
消
極
和
敵
對
的
態
度
。

在
對
話
錄
中
，
猶
斯
丁
討
論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言
談
中
很
清
楚
地
表
示
他
對
柏
拉
圖
哲
學
的
尊
重
，
雖
然
他

相
信
對
上
帝
肯
定
的
、
安
全
的
和
確
切
的
知
識
l
i
|

即
真
正
的
「
哲
學
」
，
只
有
經
由
接
受
啟
示
才
能
獲
得
，

可
是
他
仍
然
讚
賞
柏
拉
圖
哲
學
中
非
物
質
的
世
界
以
及
存
有
超
越
本
質
l
l
l

他
把
存
有
等
同
於
上
帝
1
|
l
等
理

論
。
就
像
他
把
上
帝
說
成
是
「
德
米
奧
格
」
(
甘
心
巴
巴
側
向
)
@
一
樣
，
在
兩
本
護
教
學
中
，
他
也
經
常
使
用

柏
拉
圓
的
術
話
。
在
此
我
不
是
說
當
猶
斯
丁
使
用
柏
拉
圖
主
義
或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術
語
時
，
他
很
精
確
地
了

解
柏
拉
圓
的
意
思

•• 

他
之
所
以
使
用
這
些
術
語
，
寧
可
說
是
他
所
受
哲
學
訓
練
和
他
對
柏
拉
圖
所
持
同
情
態
度

的
結
果
。
因
此
，
有
時
候
他
毫
不
遲
疑
地
指
出
基
督
宗
教
和
柏
拉
圖
理
論
中
相
類
似
之
處
仁
如

•• 

死
後
的
賞
罰

@
;
而
且
他
對
蘇
格
拉
底
的
欽
佩
也
是
很
明
顯
的
。
當
蘇
格
拉
底
在
道
(
「
。
它
也
的
力
量
的
掌
握
中
，
成
為

道
的
器
血
，
嘗
試
去
引
導
人
離
開
虛
假
歸
向
真
理
時
，
惡
人
以
無
神
論
者
的
罪
名
，
置
他
於
死
地
;
同
樣
的
，

當
基
督
徒
跟
隨
並
服
從
「
道
成
肉
身
」
的
道
自
身
，
而
譴
責
虛
假
的
神
祇
時
，
也
曾
設
冠
以
無
神
論
者
的
罪
名

@
e
換
句
話
說
﹒
就
好
像
為
真
理
而
服
務
的
蘇
格
拉
底
的
工
作
，
是
為
了
基
督
的
完
全
工
作
做
預
備
一
樣
c

悶

• 23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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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的
，
他
人
對
蘇
格
拉
底
的
非
難
，
也
是
對
基
督
及
其
跟
隨
者
立
非
難
的
頭
瘓
。
又
多
位
都h衍
，J
E恩
派
一
忱
以
為

的
，
人
的
行
為
不
是
命
定
的
，
而
是
根
攘
他
們
的
自
由
選
擇
而
行
善
行
惡
，
可
是
蘇
格
拉
底
和
像
他
一
樣
的
人

遭
到
迫
害
，
伊
比
鳩
魯
和
像
他
一
樣
的
人
蒙
受
推
棠
，
則
是
由
於
邪
魔
的
活
動
@
。

猶
斯
丁
沒
有
清
楚
地
劃
分
神
學
和
嚴
格
意
義
的
哲
學

•• 

只
有
一
種
智
慧
，
一
種
「
哲
學
」
，
而
且
是
經
由

基
督
而
完
完
全
全
地
啟
示
出
來
，
異
教
哲
學
中
最
好
的
成
份
，
尤
其
是
柏
拉
圖
哲
學
則
是
為
它
做
預
備
。
異
敬

哲
學
家
只
有
在
道
的
能
力
的
掌
握
下
才
能
預
見
真
理

•• 

而
基
督
則
為
「
道
成
肉
身
」
的
道
自
身
。
這
種
對
希
臘

哲
學
及
其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君
法
，
對
於
後
來
的
學
者
有
很
深
的
影
響
。

西洋哲學史

3. 根
攘
依
雷
內
斯
@
所
說
，
達
奇
安
是
猶
斯
丁
的
學
生
。
達
奇
安
是
蝕
利
亞
人
，
受
希
臘
文
學
及
哲
學
的
教

育
，
後
來
成
為
一
個
基
督
徒
。
達
奇
安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是
殉
道
者
猶
斯
丁
的
學
生
，
對
於
這
句
話
我
們
沒
有
真

正
的
理
由
來
懷
疑
它
的
正
確
性
，
可
是
從
遠
氏
「
對
希
臘
人
的
演
說
」
(
〉
已EZ
Z
F
m
D
E
O
W

的
)
一
文
，

可
以
清
楚
君
出
來
，
他
並
不
像
猶
斯
丁
那
樣
同
情
地
了
解
希
臘
哲
學
的
精
神
方
向
。
達
氏
宣
稱
故
們
從
上
帝
的

作
為
中
認
識
上
帝
，
他
有
他
自
己
的
「
遵
」
論
，
區
分
了
魂

(
m
g
C
和
靈
(
的
立
已
片
)
，
主
張
在
時
間
中
的
創

造
並
且
堅
持
人
有
自
由
意
志
;
所
有
這
些
論
點
都
可
以
從
聖
經
和
基
督
教
義
中
獲
得
.. 

雖
然
他
無
法
完
全
不
受

希
臘
哲
學
的
影
響
，
可
是
他
幾
乎
不
使
用
希
臘
的
學
問
和
思
想
。
事
實
上
，
他
偏
向
於
極
端
的
嚴
厲
主
義
(

z
m。
立
的
自
)
，
從
依
雷
內
斯
和
耶
柔
米Q
m
g
目
。
)
@
得
知
，
在
猶
斯
丁
殉
道
後
，
達
奇
安
背
叛
教
會
而
論
入



敬父時期

華
倫
丁
派
的
諾
西
斯
主
義
(
〈
巴
呂
立
巳
宮
的
口
。
的
立
立
的
自
)
，
後
來
創
立
了
安
克
拉
提
特
教
派
(
明
白
約
旦
旦
旦

2

)
，
他
不
但
抨
擊
喝
酒
和
婦
女
裝
飾
，
而
且
也
抨
擊
婚
姻
，
認
為
婚
姻
是
站
污
與
過
姦
@
。

達
奇
安
確
認
人
類
心
智
的
能
力
可
以
從
受
造
物
來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他
把
哲
學
的
觀
念
和
範
疇
應
用
到

神
學
的
發
展
，
他
認
為
「
言
語
」
(
宅
。
且
)
是
從
上
帝
單
純
的
本
質
而
來
，
它
不
像
人
類
的
話
一
樣
淪
為
「

空
洞
無
物
」
，
而
是
仍
然
保
有
其
實
存
性
，
並
且
是
創
造
玉
的
神
聖
工
兵
。
從
此
可
見
﹒
他
乃
利
用
人
類
思
想

與
語
言
所
形
成
的
類
比
來
說
明
「
一
一
一
一
口
語
」
的
過
程
，
而
去
支
持
創
造
理
論
時
，
他
所
使
用
的
語
言
使
人
罔
想
到

柏
拉
國
「
迫
美
吾
斯
篇
」
(
2
喜
是

5
)
中
的
造
物
者
|
|
t

「
佑
你
米
奧
格
」
。
可
是
雖
然
他
套
用
了
異
教
哲
學

的
術
語
和
思
想
，
他
卸
不
是
基
於
同
情
的
精
神
，
反
倒
認
為
希
臘
哲
學
中
所
具
有
的
真
理
，
無
論
有
多
少
，
都

是
從
聖
經
來
的
，
而
它
們
所
增
加
上
去
的
，
無
論
有
多
少
，
都
是
錯
誤
和
曲
解
。
譬
如
說
，
斯
多
亞
學
派
就
是

以
宿
命
論
這
種
邪
惡
的
理
論
來
歪
曲
預
知
的
教
義

2
R
E
S

丘
。
門
。
且
已8
2
)

。
一
個
如
此
敵
對
看
臘
哲

學
思
想
，
而
且
嚴
格
地
劃
分
異
教
的
「
辯
術
」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的
學
者
，
他
本
人
最
後
竟
然
也
淪
為
異

端
，
這
實
在
是
歷
史
上
一
件
諷
刺
的
事
。

4. 

• 25 .第三軍

與
猶
斯
丁
相
一
致
，
而
且
與
希
臘
哲
學
更
為
相
應
的
進
路
是
亞
德
拿
哥
拉
所
採
取
的
。
在
西
一
兀
一
百
七
十

七
年
左
右
，
他
們
曾
將
「
為
基
督
徒
申
辯
」
一
書
是
幸
給
奧
雷
流
士
大
奇
和
庫
瑪
達
斯
大
帝
(
開
白
宮
S
Z
Y
E
R
E
ω

〉
口
2

口
g
m
p

門
戶
口
。5
日
。
此
5
)
，
他
們
是
「
阿
美
尼
亞
和
撤
瑪
底
亞
的
征
服
者
，
更
重
要
的
，
是
哲
學
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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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該
書
中
，
他
所
關
切
的
是
護
衛
基
督
宗
教
，
要
駁
斥
無
神
論
、
食
人
肉
、
亂
倫
等
三
個
控
訴
。
對
於
第
一
個

控
訴
，
他
以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一
位
永
恆
的
、
屬
靈
的
上
帝
為
理
由
加
以
駁
斥
，
首
先
，
他
引
證
了
許
多
希
臘
哲

學
家
，
如

•. 

菲
洛
勞
斯
(
可
E
Z
Z
5
)

、
柏
拉
圖
、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斯
多
亞
學
者
等
人
的
觀
念
。
他
引
用
柏

拉
圖
「
迪
美
吾
期
」
'
說
明
尋
求
宇
宙
的
創
造
者
及
天
父
上
帝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
即
使
尋
見
了
，
也
不
可
能
將

祂
完
全
表
述
出
來
。
他
反
問
.. 

柏
拉
圖
主
張
「
德
米
奧
格
」
的
理
論
不
故
控
為
無
神
論
，
為
什
麼
華
督
徒
相
信

一
位
上
帝
，
竟
然
一
故
控
為
無
神
論
?
詩
人
和
哲
學
家
在
神
聖
衝
力
的
驅
策
下
，
竭
力
尋
求
上
帝
，
人
們
都
還
傾

聽
他
們
所
尋
求
的
結
果
;
而
對
於
經
由
先
知
的
口
來
宣
告
的
上
帝
之
靈
，
人
們
卸
拒
絕
聆
聽
，
真
是
愚
不
可

西洋哲學史

及
!

亞
德
拿
哥
拉
接
著
叉
證
明
眾
多
物
質
的
神
祇
乃
是
不
可
能
的
，
那
將
形
式
賦
予
物
質
的
上
帝
必
定
是
超
物

質
的
(
雖
然
亞
氏
若
不
關
聯
著
空
間
就
無
法
思
考
上
帝
)
，
那
朽
壤
之
物
的
原
因
必
定
是
不
朽
壞
的
精
神
的
，
在

這
些
論
點
上
他
特
別
訴
諸
於
柏
拉
圓
的
證
興
。
由
此
可
見
，
亞
氏
所
揉
取
的
態
度
和
猶
斯
丁
是
相
同
的
。
只
有

一
種
「
哲
學
」
或
智
慧
，
除
非
經
由
基
督
宗
教
的
啟
示
，
「
哲
學
」
是
無
法
完
全
充
分
獲
得
的
，
不
過
，
希
臘

哲
學
家
倒
是
預
見
了
某
些
真
理
。
換
句
話
說
，
像
奧
雷
流
士
這
接
的
有
識
之
士
，
經
由
對
於
希
臘
哲
學
家
和
詩

人
的
尊
敬
v

即
使
不
皈
依
基
督
教
，
也
應
賞
識
並
且
尊
敬
基
督
宗
教
。
亞
德
拿
哥
拉
主
要
的
目
的
在
於
神
學
和

護
敬
，
可
是
在
尋
求
這
個
目
的
時
，
他
利
用
了
哲
學
的
論
證
和
主
張
。
譬
如
說
，
當
他
嘗
試
去
證
明
身
體
復
活

這
條
教
羲
的
合
理
性
時
，
他
反
對
柏
拉
圖
的
君
法
，
而
確
認
人
不
只
是
使
用
身
體
的
靈
魂
而
己
，
身
體
乃
是
屬

於
整
全
的
人
@
@



5. 德
奧
斐
洛
斯
(
吋
}
】g
z
-
古
功
。
同
〉
丘
吉
品
)
在
西
一
兀
一
百
八
十
年
左
右
所
寫
的
「
致
奧
多
利
扶
」
(
』
丸

k
g
h皂
、
這
還
)
中
，
也
同
樣
地
訴
諸
於
理
性
的
異
教
人
士
。
他
強
調
想
要
認
識
上
帝
的
人
，
必
須
有
純
潔
的
道

德
，
之
後
，
又
談
到
上
帝
的
神
聖
屬
性
，
不
可
理
解
性
、
權
龍
、
智
慧
、
永
恆
、
和
不
可
變
性
。
就
好
像
靈
魂

不
可
君
見
，
而
是
透
過
身
體
的
活
動
被
認
知
;
同
樣
的
，
上
帝
自
身
不
可
見
，
而
是
透
過
她
的
攝
理
(
或
預
知

)
和
作
為
才
故
人
所
認
知
。
德
奧
斐
洛
斯
對
希
臘
哲
學
家
思
想
的
評
價
並
不
完
全
正
確
，
不
過
，
很
顯
然
的
，

他
相
當
尊
敬
柏
拉
圖
。
雖
然
他
批
評
柏
拉
圖
一
方
面
錯
在
沒
有
教
導
「
從
虛
無
中
創
造
」

(
n
B丘
吉
口
。
旦
旦

S
F
E
m
)
(
這
是
簿
奧
斐
洛
斯
所
清
楚
肯
定
的
)
，
而
且
關
於
婚
姻
的
理
論
也
錯
了
(
關
於
此
德
奧
斐
洛
斯

所
說
的
並
不
正
確
)
，
可
是
仍
然
認
為
柏
拉
圖
是
「
眾
哲
學
家
中
最
值
得
尊
敬
的
」
@
。

敬父時期

﹒間--圖-

• 27 .第二章

上
述
的
護
教
者
皆
以
希
臘
文
寫
作
，
他
們
主
要
用
心
之
處
在
於
答
辯
異
教
徒
對
基
督
宗
教
的
攻
擊
。
以

下
，
我
們
可
以
扼
要
地
談
談
諾
西
斯
主
義
的
勁
敵
|
|
依
雷
內
斯
。
為
了
方
便
起
見
，
我
們
也
一
併
提
及
西
渡

呂
都
斯
。
雖
然
西
波
昌
都
斯
的
著
作
包
羅
萬
象
，
興
趣
廣
泛
，
其
中
有
不
少
涉
及
希
臘
的
哲
學
和
哲
學
家
;
不

過
，
大
體
而
言
，
依
雷
內
斯
和
西
波
呂
都
斯
兩
人
皆
以
希
臘
文
來
寫
作
，
而
且
兩
人
都
同
接
地
對
抗
西
元
二
世

紀
所
盛
行
的
諾
西
斯
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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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諾
西
斯
主
義
，
在
此
只
需
要
說
闋
的
是
，
一
般
而
言
，
它
是
聖
經
的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要
素
，
希
臘
的

和
東
方
的
要
素
雜
揉
而
成
的
四
不
像
，
主
張
以
知
識
〔
諾
西
斯

(
M
H
E
m
-

也
〕
來
取
代
信
仰
，
為
那
些
自
親
自

己
比
一
般
基
督
徒
靈
眾
更
高
一
等
的
人
，
提
供
對
於
上
帝
、
創
造
、
罪
惡
的
起
源
、
救
贖

•••.•• 

等
等
理
論
。
在

「
基
督
宗
教
」
形
態
的
諾
西
斯
主
義
出
現
之
前
，
已
經
有
猶
太
教
的
諾
西
斯
主
義
，
而
基
督
宗
敢
諾
西
斯
主

義
之
所
以
故
視
為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異
端
，
只
於
在
它
竊
取
了
某
些
基
督
宗
教
特
有
的
主
張
!
i

因
為
諾
西
斯
主

義
襄
東
芳
和
希
臘
的
味
道
太
濃
厚
了
，
因
此
不
可
稱
它
是
一
般
意
義
的
基
督
宗
教
異
端
。
諾
西
斯
主
義
在
第
二

世
紀
時
真
的
造
成
了
危
機
，
以
一
種
奇
異
的
神
智
思
辨

(
5
g
g
Z

古
巴
品
。
g
z
t
o
5
)
|
|

諾
西
斯
主

義
者
稱
之
為
「
知
識
」
'
來
引
誘
基
督
教
徒
。
事
實
上
，
諾
西
斯
主
義
者
不
少
種
系
統
，
諸
如

•• 

采
林
都
士
(

P
巳
E
F
5
)
、
馬
起
翁
(
吉
凶
門
仿
古
口
)
、
奧
菲
特
斯

(
0℃
E
Z
ω
)、
巴
西
力
德
斯
(
因
閻
明E
a
o
ω
)、和
華
倫
丁
(

〈
丘
呂
立
口

5
)
等
等
的
系
統
。
我
們
知
道
馬
起
翁
是
基
督
徒
，
後
來
被
教
會
開
除
教
籍
，
奧
菲
特
斯
可
能
是
猶

諧
的
亞
力
山
卓
人
，
至
於
像
巴
西
力
德
斯
和
華
倫
丁
(
第
二
世
紀
)
這
樣
出
名
的
諾
西
斯
主
義
者
，
我
們
則
不

知
道
他
們
是
不
是
基
督
徒
。

大
體
說
來
，
諾
西
斯
底
主
義
主
張
上
帝
和
物
質
之
間
的
二
元
論
，
它
和
後
來
的
摩
尼
教
體
系
(
Z
S
T

n
v
s
m
D
ω峙
的
Z
B
)
雖
然
不
全
相
同
，
倒
也
非
常
相
近
。
上
帝
和
物
質
之
間
所
形
成
的
鴻
溝
，
諾
西
斯
主
義
是

以
「
流
衍
的
系
列
」
或
「
中
介
的
存
有
」
來
填
補
，
基
督
的
地
位
在
其
中
獲
得
肯
定
。
補
全
流
衍
歷
程
的
，
是

由
救
贖
之
道
而
同
歸
於
上
帝
。

我
們
可
以
料
想
得
到
，
在
馬
起
誦
的
系
統
中
，
基
督
宗
教
的
要
素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舊
約
的
上
帝
|
|
l

西洋哲學史



敬父時期

「
德
米
奧
格
」
'
低
於
新
約
的
上
帝
!
!
她
一
直
深
蔽
不
露
，
直
到
在
耶
穌
基
替
一
畏
彰
顯
柚
白
己
之
後
，
才
為

人
所
知
。
可
是
，
在
巴
西
萊
德
斯
和
華
倫
丁
的
系
統
中
，
基
督
宗
教
的
要
素
則
是
比
較
不
重
要
的
。
基
督
故
描

述
為
在
「
想
像
，
p
h
A神
聖
的
與
半
神
聖
的
流
衍
系
統
中
」
'
一
個
低
一
級
的
存
有

(
2

開
。
口
)
，
她
的
任
務

只
是
把
救
贖
的
知
識
或
「
諾
西
斯
」
傳
給
世
人
。
由
於
物
質
是
邪
惡
的
，
所
以
物
質
不
可
能
是
至
高
上
帝
所
造

的
，
而
是
「
大
天
使
」
(
m
Z
E
〉
門
口
苦
口
)
所
造
的
，
這
大
天
使
是
猶
太
人
所
崇
拜
的
，
她
宛
如
至
高
上

帝
一
樣
捨
棄
自
己
。
由
此
可
見
，
諾
西
斯
主
義
不
純
然
是
摩
尼
教
那
種
二
元
論
，
因
為
相
當
於
舊
約
上
帝
的
「

德
米
奧
格
」
在
諾
西
斯
主
義
裹
並
不
是
惡
之
獨
立
的
與
原
始
的
原
則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則
問
顯
不
能
採
取
絕
對

二
元
論
)
。
而
且
他
們
最
主
要
的
特
點
不
是
二
元
論
的
傾
向
，
而
是
堅
持
「
知
識
」

(
m
g
m凹
的
)
是
救
贈
的
方

法
。
諾
西
斯
主
義
之
所
以
採
納
基
督
宗
教
要
素
，
乃
是
為
了
吸
收
基
督
宗
教
，
以
知
識
來
取
代
信
仰
。
再
進
一

步
去
探
討
各
種
不
同
的
諾
西
斯
派
系
統
以
及
流
衍
理
論
的
細
節
，
是
很
無
聊
而
且
是
徒
勞
無
益
的•• 
在
此
，
只

需
指
出
他
們
整
個
架
構
是
東
方
和
希
臘
思
想
的
混
合
(
如
新
畢
達
哥
拉
斯
主
義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
再
夾
雜

一
些
基
督
教
正
典
、
次
經
和
偽
經
，
所
揉
合
而
成
的
大
雜
檔
。
到
了
今
日
，
我
們
很
難
去
了
解
諾
西
斯
主
義
何

以
會
造
成
基
督
宗
教
的
危
機
，
以
及
刊
以
它
會
吸
引
當
時
清
醒
的
心
靈
，
可
是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
它
的
產
生
，

是
在
一
個
哲
學
學
派
混
亂
以
及
前
都
型
宗
教
尋
求
滿
足
人
類
精
神
需
要
的
時
代
。
再
者
，
奧
秘
和
神
智
的
系
統

，
再
包
上
「
東
方
智
慧
」
這
件
魅
人
的
外
套
，
即
使
到
了
晚
近
時
期
，
仍
然
未
完
全
喪
失
它
們
的
吸
引
力
。

• 29 .第二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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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雷
內
斯
(
生
於
西
一
兀
三
二
七
或
一
四
0
年
左
右
)
，
寫
了
「
駁
異
端
」
(
K
A哥哥
的
戰
協
同
遺
忘
的
鳴
的
)
以

駁
斥
諾
西
斯
主
義
。
他
肯
定
只
有
一
位
上
帝
，
她
是
天
地
的
創
造
主
，
創
造
了
一
切
萬
有
。
他
的
論
證
訴
諸
於

宇
宙
的
設
計
以
及
普
遍
的
公
認
，
他
察
覺
到
每
一
位
異
教
徒
藉
著
理
性
的
應
用
，
從
受
造
物
本
身
學
習
到
上
帝

作
為
創
造
者
而
存
在
蒼
的
真
理
@
。
上
帝
之
創
造
世
界
，
是
自
由
地
而
非
必
然
地
@
。
而
且
，
她
是
從
虛
無
創

造
了
世
界
，
而
不
像
諾
西
斯
主
義
者
依
賴
「
安
納
撒
哥
拉
(
〉
g
g

電
話
間
)
，
恩
培
多
克
立
(
開
宮
。
在
2
-
2
)

和
柏
拉
圖
」
@
所
主
張
的
，
從
已
經
先
存
在
的
物
質
中
創
造
世
界
。
雖
然
人
類
的
心
智
透
過
理
性
和
啟
示
可
以

知
道
(
w
g
d〈
)
上
帝
，
可
是
均
不
能
理
解
(
g
g
句
話
Z

旦
)
上
帝
，
上
帝
的
本
質
超
越
人
類
的
理
智
之
上

。
因
此
，
像
諾
西
斯
主
義
者
不
知
而
強
以
為
知
上
帝
諸
般
的
奧
秘
，
離
棄
了
謙
卑
的
信
心
和
愛
，
其
所
行
所
為

亦
不
過
是
自
欺
欺
人
與
虛
誇
的
驕
傲
罷
了
。
輪
姐
的
理
論
是
錯
誤
的
，
啟
示
的
道
德
律
不
是
廢
除
而
是
成
全
並

擴
充
自
然
律
。
總
而
言
之
，
「
使
徒
的
教
訓
才
是
真
芷
的
知
識
」
@
。

根
接
依
雷
內
斯
的
說
法
，
諾
西
斯
主
義
者
的
思
想
絕
大
部
份
是
抄
襲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
因
而
他
指
控
諾
西

斯
主
義
的
道
德
主
張
是
從
伊
比
鳩
魯
和
犬
儒
學
派
抄
來
的
，
輪
迴
理
論
則
由
柏
拉
圖
抄
襲
而
來
。
依
雷
內
斯
這

種
把
諾
西
斯
主
義
依
附
於
希
臘
哲
學
的
說
法
，
西
波
呂
都
斯
亦
步
亦
趨
，
緊
緊
地
追
隨
著
@

西洋哲學史

2. 西
波
昌
都
斯
(
可
能
逝
世
於
西
一
兀
二
三
六
年
)
根
攘
佛
底
奧
斯
(
叮
叮
♀
…
己
的
)
@
的
說
法
，
他
是
依
雷
內
斯
的

學
生
，
而
事
實
上
‘
他
的
確
也
應
用
了
依
雷
內
斯
的
著
作
和
教
訓
。
在
他
「
哲
學
評
論
」
(
h
u
b
泣
。
的
。
、
言
苦
心
法

h
c



(
現
在
通
常
認
為
是
西
技
且
都
斯
所
著
)
的
序
文
中
，
他
宣
告
他
的
目
的
是
要
揭
穿
詩
而
斯
主
義
到
竊
的
事
實
，

可
是
他
的
目
的
並
沒
有
完
全
達
成
。
諾
西
斯
主
義
許
多
不
同
的
君
法
都
從
希
臘
哲
學
家
而
來
，
而
這
些
哲
學
家

都
被
他
們
給
睡
蹋
了
。
為
了
更
容
易
地
證
賞
這
件
事
，
他
首
先
一
個
一
個
詳
述
這
些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
而
他
所

主
要
依
攝
的
資
料
，
即
使
不
是
全
部
也
絕
大
部
份
是
來
自
德
奧
佛
斯
特
(
吋
宵
。
甘
冒
S
E

志
的
讚
美
詩
，
而
這

個
資
料
並
不
怎
麼
正
確
，
他
對
希
臘
人
的
主
要
控
訴
是
:
他
們
以
優
雅
的
辭
彙
來
歌
頌
某
些
受
造
物
，
對
那
萬

有
的
創
造
主
反
倒
茫
尹
拱
知
。
創
造
主
依
攘
抽
的
智
慧
和
預
知
自
由
地
從
虛
無
創
造
了
世
界
。

四以
上
所
提
到
的
作
者
都
是
以
希
臘
文
來
寫
作
;
除
了
這
晝
希
臘
護
教
者
之
外
，
又
有
一
韋
拉
丁
護
教
者
，

以
拉
丁
文
寫
作
。
他
們
包
括
有

•. 

彌
奴
秋
斯
、
戴
爾
都
良
，
安
諾
表
斯
、
拉
克
堂
修
斯
等
等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
首
推
戴
爾
都
良
。

教父時期

1. 

• 31 .第二章

彌
奴
秋
斯
之
寫
作
究
竟
早
於
或
晚
於
戴
爾
都
良
，
我
們
無
法
確
定
，
不
過
不
管
如
何
，
他
對
希
臘
哲
學
的

態
度
l
i

表
現
在
他
的
「
奧
克
大
維
斯
」

(
0
閃
閃
。
怨
言
的
)
中
|
|
|
比
起
戴
爾
都
良
更
有
偏
好
的
傾
向
。
他
論

證
吾
人
經
由
自
然
秩
序
|
|
t
尤
其
是
人
類
身
體
|
|
l
中
有
機
性
的
設
計
，
可
以
確
知
上
帝
的
存
在
，
並
且
經
由

宇
宙
的
統
一
性
推
知
上
帝
的
統
一
性
，
他
肯
定
希
臘
哲
學
家
也
承
認
這
些
真
理
。
亞
里
斯
多
德
承
認
有
一
位
上



帝
，
斯
多
亞
學
派
也
有
攝
理
理
論

(
4的
引
神
祐
理
論
)
而
柏
拉
圖
在
「
迫
美
吾
斯
篇
」
所
提
到
宇
宙
的
造
物
者
和

天
父
時
，
與
基
督
宗
教
所
說
的
幾
無
二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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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爾
都
良
談
論
希
臘
哲
學
，
則
與
彌
奴
秋
斯
大
異
其
趣
。
他
生
於
四
元
一
六0
年
左
右
，
父
母
親
是
異
教

徒
。
原
先
他
是
學
法
律
的
(
曾
在
羅
馬

開
業
)
，
後
來
成
為
一
個
基
督
徒
，
卸

一
度
陷
入
於
蒙
大
納
異
端
(
宮S
E
E
t

z
Z
B
a
)
|
|

一
種
極
端
嚴
肅
的
清

虔
主
義
(
叮
己
已
E
E
∞
5
)
。
他
是
第
一

位
傑
出
的
基
督
使
拉
丁
作
家
，
他
對
異

端
及
其
學
間
的
鄙
視
，
充
分
地
表
現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哲
學
家
和
基
督
徒
布
何

相
同
呢
?
與
錯
誤
為
主
的
希
臘
之
徒
和

與
錯
誤
為
敵
與
真
理
為
衷
的
天
堂
于
民

右
何
相
干
呢
@
?
既
然
人
不
藉
著
基
督

就
不
能
認
識
上
帝
，
不
藉
著
聖
靈
就
不

載爾都良 (Tertullian) 像



能
認
識
基
督
，
那
麼
即
使
蘇
格
拉
底
的
智
慧
也
算
不
了
什
麼
了
，
.
更
何
況
，
蘇
格
拉
底
坦
誠
承
認
自
己
是
受
精

靈
所
引
導
@
。
至
於
柏
拉
圖
，
當
他
說
要
尋
求
宇
宙
的
創
造
天
父
是
很
困
難
的
，
一
個
最
卑
微
的
基
督
徒
都
已

經
尋
見
了
她
@
@
叉
，
希
臘
哲
學
家
是
異
端
的
始
作
俑
者
@
'
因
為
這
些
哲
學
家
自
己
則
竊
舊
約
中
的
觀
念
，

歪
曲
它
們
並
且
接
為
己
有
，
而
像
華
倫
丁
又
創
竊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的
觀
念
，
馬
起
翁
剩
竊
了
斯
多
亞
主
義
@
。

可
是
，
雖
然
戴
商
都
良
把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和
希
臘
哲
學
對
立
起
來
，
他
卸
仍
然
發
展
自
己
的
哲
學
主

張
，
而
且
受
了
斯
多
亞
主
義
的
影
響
。
他
主
張
上
帝
的
存
在
可
以
從
祂
的
作
為
而
得
以
確
切
地
知
道
@
'
並
且

從
她
的
非
受
造
性
可
推
論
出
她
的
完
全
性
(
除
非
是
受
造
的
，
否
則
無
有
一
物
可
以
是
不
完
美
的
)
@
。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
他
竟
說
任
何
東
西
，
包
括
上
帝
在
肉
，
都
是
有
形
的
、
物
體
的
。
「
凡
存
在
者
都
是
它
自
己
種
類

企
旦
S
D
R

凹
的
)
之
形
體
的
存
在
」
除
了
不
存
在
的
東
西
，
沒
有
一
物
缺
乏
形
體
的
存
在
@
。
雖
然
上
帝
是
一

精
神
，
可
是
誰
能
否
認
她
是
形
體
字
旦
河
)
呢
?
」
因
為
精
神
也
以
她
自
己
的
形
式
右
屬
於
她
自
己
種
類
的
形

體
的
實
體
@
。
許
多
學
者
從
以
上
的
語
句
就
推
論
戴
爾
都
良
主
張
唯
物
論
，
以
上
帝
為
物
質
的
存
右
，
如
同
斯

多
亞
學
派
認
為
上
帝
是
物
質
一
樣
。
不
過
，
有
些
人
則
認
為
戴
商
都
良
用
「
形
體
」
這
個
字
，
通
常
是
指
實
體

而
言
，
所
以
當
他
把
物
質
性
歸
屬
於
上
帝
，
實
際
上
只
是
把
實
體
性
歸
屬
於
上
帝
。
根
攘
這
接
的
解
釋
，
吾
人

可
說
當
戴
爾
都
良
說
上
帝
是
自
己
種
類
的
形
體
時
，
即
她
是
物
體

(
8
名

5
)
，
但
也
是
精
神
(
ω立
丘
吉
ω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
上
帝
是
精
神
的
實
體•• 

他
用
語
不
好
，
可
是
他
的
思
想
卸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當
然
，
任
何
人

都
沒
有
權
利
排
除
這
攘
的
解
釋
，
認
為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至
於
人
類
的
靈
魂
，
戴
關
都
良
確
切
地
說
，
人
的
靈

魂
是
形
體
的
實
體
，
因
為
它
會
受
苦
@
。
可
是
對
於
靈
魂
的
本
性
是
什
麼
，
他
說
得
很
曖
昧
，
在
「
護
教
學
」

教父時期• 33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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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帥
、
丘
。
h
M
)
@
中
，
他
認
為
惡
人
的
身
體
也
會
復
活
，
其
理
由
是
「
沒
有
固
定
的
實
體
|
|
閻
肉
體
，
靈
魂
便

不
可
能
受
苦
」
。
因
此
，
對
於
戴
爾
都
良
的
主
張
，
最
好
的
說
法
可
能
是
，
在
戴
爾
都
良
的
用
語
中
含
有
相
當

粗
糙
的
唯
物
論
，
可
是
他
真
正
要
表
達
的
卸
往
往
不
是
他
話
語
中
所
意
味
的
意
思
。
他
說
嬰
見
的
靈
魂
，
就
如

同
發
芽
(
可
且
頁
)
@
一
樣
，
從
父
親
的
種
子
(
或
精
液
)
中
衍
生
出
來
，
當
他
這
樣
教
導
人
時
，
他
的
教

導
似
乎
是
很
明
顯
的
唯
物
論
，
可
是
他
之
所
以
揉
取
這
種
「
傳
衍
理
論
」
(
可
泣

E
E
E
ω

自
)
，
部
份
是
基
於

神
學
的
理
由
，
用
以
解
釋
原
罪
的
傳
衍
，
一
些
後
來
的
學
者
也
是
因
為
神
學
的
理
由
而
接
納
這
種
君
法
，
卸
不

清
楚
這
個
理
論
中
含
右
唯
物
論
的
色
彩
。
當
然
這
並
不
證
明
戴
頗
都
良
不
是
一
個
唯
物
論
者
，
可
是
至
少
可
以

使
吾
人
在
確
認
「
通
常
他
的
意
義
和
所
使
用
的
語
言
總
是
一
致
的
」
這
個
念
頭
形
成
之
前
，
事
先
有
些
猶
豫
。

從
邏
輯
的
觀
點
來
看
，
他
所
主
張
意
志
自
由
和
靈
魂
木
然
的
不
朽
性
，
是
無
法
列
入
真
正
的
唯
物
論
;
可
是
這

也
不
就
證
明
那
些
斷
然
否
定
他
是
唯
物
論
者
的
人
就
是
對
的
，
因
為
也
許
他
堅
持
唯
物
論
的
主
張
，
卸
不
知
道

他
把
某
些
屬
性
劃
歸
於
靈
魂
，
與
純
粹
唯
物
論
的
立
場
是
不
合
的
。

戴
爾
都
良
對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的
貢
獻
之
一
是
，
他
以
拉
丁
文
來
開
發
神
學
的
、
以
及
某
種
程
度
上
哲
學
的

專
門
術
語
。
H
d
a
。
旦
這
個
字
的
專
門
用
法
便
是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首
次
出
現
.. 

神
聖
的
位
格
被
區
分
為
不
同
的

F
a
g
s

，
不
過
它
們
封
不
是
不
同
的
、
分
開
的
實
體
(
的
早
已
呂
立
8
)
@
。
在
他
的
「
聖
昔
日
」
(
呵
。
門
已
)

的
理
論
中
@
，
很
顯
然
他
援
用
了
斯
多
亞
學
派
、
齊
諾
、
和
克
林
提
斯

(
C
S
E
穹
的
)
@
的
思
想
。
至
於
戴
關

都
良
神
學
的
發
展
，
以
及
他
是
正
統
的
或
非
正
統
的
問
題
，
則
不
是
我
們
在
此
所
想
討
論
的
e

西洋哲學史



3. 安
諾
夫
斯
在
他
的
「
駁
異
教
」

(
h
n
N
e
電
話
的
的
為
這
閃
閃
的
約
作
於
西
元
三
O
三
年
)
中
對
靈
魂
做
了
十
分

細
膩
的
研
究
。
雖
然
他
肯
定
創
造
論
，
反
對
柏
拉
圖
「
靈
魂
預
存
」
(
句
話
，
Z
Z
Z
E
m
)
的
理
論
，
可
是
他

均
認
為
創
造
的
代
理
者
(
2
。
丘
吉
m
m
H
m
g
C是
比
上
帝
低
一
級
的
存
有
。
他
又
主
張
靈
魂
不
朽
的
恩
典
性
，

否
定
自
然
的

(
5
2
3
3

不
朽
。
他
採
取
靈
魂
不
朽
的
恩
典
性
動
機
之
一
，
顯
然
是
為
了
論
證
如
何
成
為
一

個
基
督
徒
以
及
如
何
過
道
德
的
生
活
。
再
者
，
他
又
駁
斥
柏
拉
圓
的
同
憶
說
，
主
張
除
了
對
上
帝
的
觀
念
這
個

例
外
之
外
，
所
有
我
們
的
觀
念
都
源
自
經
驗
，
他
描
述
了
一
個
在
孤
獨
中
長
大
的
孩
于
，
在
青
年
期
文
是
沈
默

失
學
，
那
麼
這
個
人
必
定
是
一
無
所
知

•• 

他
必
然
無
法
靠
「
同
憶
」
而
有
任
何
知
識
。
柏
拉
圖
在
「
美
諾
篇
」

(
足
言
。
)
中
所
做
的
證
明
不
夠
說
服
力
@
。

教失時期

4. 拉
克
堂
修
斯
(
約
在
西
一
兀
二
五
O
l
三
二
五
)
在
他
的
「
論
上
帝
的
創
作
」
(
切
鳴
。
、q
r
E
b
立
)

書
中
確
切
地
肯
定
靈
魂
是
源
於
上
帝
直
接
的
創
造
，
而
反
對
任
何
形
式
的
「
傳
衍
理
論
」
@
。

• 35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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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雷
內
斯
和
西
波
呂
都
斯
所
攻
擊
的
諾
西
斯
主
義
，
就
其
可
以
合
理
地
關
聯
於
基
督
宗
教
的
範
圍
而
且
一
一
口
，

是
異
端
的
思
辨
系
統
，
或
者
說
得
更
精
確
一
點
，
它
是
在
基
督
教
和
東
方
的
要
素
之
外
，
叉
加
上
希
臘
思
想
要

素
所
構
成
的
系
統
。
它
的
影
響
之
一
，
是
引
起
那
些
誇
大
諾
西
斯
主
義
和
希
臘
哲
學
之
間
關
係
的
基
督
徒
學

者
堅
決
地
反
對
希
臘
哲
學
，
視
之
為
異
端
邪
教
的
溫
床
。
另
一
影
響
則
是
有
助
於
建
構
非
異
端
的
「
知
識
」

Q
S
的
凹
的
)
|
|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及
哲
學
系
統
。
這
也
就
是
亞
力
山
卓
的
「
聖
道
學
派
」
(
們
早
已
旦
旦
一

的
忌
。
已
耳

E
Z
m

旦
且
也
所
努
力
的
，
克
勒
孟
和
奧
利
真
是
一
該
學
派
中
最
著
名
的
人
物
。

西洋哲學史

1. 克
勒
孟

(
d
H
E
可
言
之
S
Q
ω
B
g
ω

即

n
z
s
g
阱
。
附
注
。
旦
旦
丸
"
)
生
於
西
一
兀
一
五
0
年
左
右
，

可
能
出
生
於
雅
典
。
在
西
一
兀
二O
二
或
二
O
三
年
來
到
亞
力
山
卓
二
三
九
年
逝
世
於
一
該
地
。
他
在
後
來
總
結

而
成
「
信
以
致
知
」
這
種
態
度
鼓
舞
之
下
，
尋
求
以
真
正
的
睿
智
來
聞
自
吃
出
基
督
宗
教
智
慧
系
統
性
的
表
達
，

以
反
對
錯
誤
的
睿
智
。
在
整
個
尋
求
的
過
程
中
，
他
承
續
猶
斯
丁
處
理
希
臘
哲
學
態
度
，
視
希
臘
哲
學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預
備
，
它
是
為
了
啟
示
的
宗
教
而
教
育
希
臘
化
世
界
，
而
不
是
愚
蠢
的
妄
想
。
上
帝
的
真
道
總
在
啟
發

人
類
的
靈
魂
，
當
梅
瑟
和
先
知
在
啟
迪
猶
太
人
時
，
希
臘
人
也
有
哲
人
賢
士
來
啟
迪
他
們
。
哲
學
之
於
希
臘
人

正
如
同
律
法
之
於
希
伯
來
人
@
。
克
勒
孟
叉
承
接
猶
斯
丁
的
君
法
，
認
為
希
臘
人
的
思
想
是
從
舊
約
中
借
取
的

，
由
於
虛
榮
心
作
祟
又
把
它
們
給
歪
曲
了
。
不
過
，
克
勒
孟
也
堅
決
相
信
「
真
道
之
光
」

(
-
E
Z且
早
已
。

m
g

〉
能
夠
使
希
臘
哲
學
家
獲
致
許
多
真
理
。
事
實
上
，
哲
學
就
是
真
理
的
整
體
，
它
不
是
任
何
一
個
學
派
的
專
利



品
，
而
是
在
不
同
學
派
中
以
大
小
不
同
的
程
度
被

發
現
。
柏
拉
圖
是
哲
學
家
中
最
偉
大
的
@
。

像
哲
學
不
僅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預
備
而
已
，
它
也

的
是
了
解
基
督
宗
教
的
助
力
。
一
個
只
相
信
而
不
費

m
心
思
去
了
解
的
人
，
比
較
之
下
好
像
是
一
個
小
孩

戶
、α

子
，
而
不
是
一
個
成
熟
的
大
人
。
雖
然
科
學
、
思

fk 

孟
排
和
推
理
如
果
不
與
啟
示
相
一
致
的
話
，
不
能
是

掛
真
實
的
，
可
是
冒
目
的
信
仰
，
被
動
的
接
受
總
不

是
理
想
的
。
換
句
話
說
，
克
勒
孟
如
同
初
期
基
督

.
徒
中
的
學
者
一
樣
，
想
君
出
基
督
宗
教
和
哲
學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且
在
神
學
系
統
化
和
發
展
過
程
中

灌
用
思
辨
的
理
性
。
者
趣
的
是
，
他
排
拒
任
何
對
於
上
帝
的
正
面
知
識.• 

我
們
真
正
知
道
的
只
是
上
帝
不
是
什

麼
，
如

•. 

祂
不
是
類

Q
g
口
的
)
，
祂
不
是
種
(
也R
E
m
)
，
她
超
越
了
任
何
我
們
所
經
驗
過
所
能
認
知
的
東

西
，
我
們
以
各
種
完
美
來
稱
述
上
帝
，
這
是
可
以
的
，
可
是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
所
有
用
來
稱
述
上
帝
的
種
種
名

謂
都
是
不
充
分
的
|
|
也
因
此
，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是
不
通
當
的
。
這
種
密
契
主
義
者
最
喜
愛
的
否
定
之
途
(

i
m
B
m
丘
吉
凶
)
，
藉
若
柏
拉
圍
在
「
理
想
國
篇
」
中
關
於
善
的
一
些
想
法
，
以
及
斐
羅
、
克
勒
孟
所
主
張
的

一
君
法
，
最
後
在
偽
名
丹
尼
梢
的
作
品
中
達
到
典
型
的
表
遠
。

敬父時期• 37 .第二章



第三卷﹒ 38 • 

2. 

與剎真 (Origen) 像

奧
利
真
是
亞
力
山
卓
車
道
學
派

最
重
要
的
人
物
，
生
於
西
元
一
八
五
年

或
一
八
六
年
。
他
讀
過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
又
聽
過
柏
羅
丁
的
老
師
亞
摩
紐

斯
(
〉
白
宮
。
旦
5

的
m泣
的
白
的
)
的
諜
。

由
於
宗
教
會
議
(
一
三
二
年
或
二
三

u

二
年
)
反
對
他
理
論
的
某
些
要
點
，
以
"

及
反
對
他
的
神
職
授
任
(
據
說
，
他
個

雖
然
有
自
闊
的
行
為
，
卸
仍
然
在
巴
勒
圖

斯
坦
授
任
為
僧
侶
)
，
使
得
他
必
須
放
圖

棄
亞
力
山
卓
學
派
的
主
席
資
格
。
後
來
圖

他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該
撤
利
亞
(
朽
思
帥
，
臘

月
2
)

建
立
了
一
座
學
院
，
行
奇
蹟
的
的

葛
瑞
哥
利

(
D
B
m。
呵
呵
。
問
斗yg
自
己
已
『
怕
也
是
他
的
學
生
之
一
。
他
死
於
西
元
三
五
四
年
或
三
五
五
年
，
乃

是
由
於
在
戴
秋
斯
(
口2
古
巴
的
逼
迫
下
承
受
了
太
多
的
折
磨
而
死
的
。

西徉哲學史



教父時期

奧
利
真
是
在
尼
西
亞
會
議
(
朽
。
戶
口
后
已
丘
吉
的
心
。
"
)
之
前
基
督
徒
學
者
之
中
最
博
學
、
最
多
產
的
作
家
。

毫
無
疑
問
的
，
他
處
心
積
慮
地
要
成
為
一
個
正
統
基
督
徒
，
並
且
保
持
這
種
身
份
;
可
是
他
想
融
和
柏
拉
圖

哲
學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企
圖
，
以
及
他
對
聖
經
寓
意
解
經
法
的
狂
熱
，
使
得
他
走
向
一
些
異
端
的
見
解
。
因
此
，

在
柚
拉
圖
主
義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影
響
之
下
，
他
主
張
上
帝
是
純
靈
的
，
她
是
超
越
真
理
和
理
性
、
本
質
和

存
有
的
，
是
獨
一
的
@
Q
〔
在
反
對
異
教
哲
學
家
禁
爾
素
士
(
們
已
自
己
的
)
的
書
中
@
，
他
契
會
柏
拉
闊
的
心
靈
，

而
說
上
帝
超
越
了
本
質
和
存
在
〕
，
上
帝
從
永
恆
以
及
祂
本
性
的
必
然
性
創
造
了
世
界
，
上
帝
是
善
，
她
永
不

會
是
「
不
動
的
」
，
因
為
善
總
是
要
自
我
溝
通
、
自
我
擴
散
的
。
如
果
上
帝
是
在
時
間
中
創
造
了
世
界
，
如
果

在
世
界
未
有
之
前
就
已
經
有
了
「
時
間
」
'
那
麼
上
帝
的
不
可
變
易
性
就
會
受
到
虧
損
，
這
是
絕
對
不
可
能
的

@
。
奧
利
真
兩
個
理
由
都
是
憑
藉
著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而
構
想
出
來
的
。
誠
然
，
上
帝
是
物
質
的
創
造
者
，
因
此

祂
是
基
督
宗
教
嚴
格
意
義
下
的
創
造
主
@
?
可
是
世
界
有
無
限
多
個
，
一
個
按
著
一
個
而
來
，
而
且
彼
此
各
不

相
同
@
。
惡
是
一
種
缺
乏
，
而
不
是
某
種
正
面
的
東
西
，
因
此
不
可
說
上
帝
是
惡
的
創
造
者
@
。
「
道
」
或
「

昔
日
」
(
戶
。
悅
。
的
。
『
詞
。
丘
)
是
受
造
物
的
原
型
，
是
理
型
的
理
型
@
'
藉
著
道
，
萬
物
被
造
，
還
扮
演
著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之
間
的
媒
介
@
@
在
上
帝
位
格
進
行
歷
程
中
最
後
顯
現
的
是
聖
靈
，
緊
接
著
聖
靈
之
下
的
是
受
造
的

靈
，
受
造
的
靈
由
於
聖
靈
的
能
力
，
被
提
昇
為
上
帝
的
子
女
，
與
聖
于
相
聯
合
，
最
後
得
以
分
享
聖
父
的
神
聖

生
命
@
。

上
帝
所
造
的
靈
魂
，
每
一
個
在
質
上
都
是
絕
對
相
同
的
，
然
而
罪
在
預
先
存
在
的
狀
態
中
引
誘
他
們
穿
上

肉
體
的
外
衣
，
因
此
靈
魂
之
間
質
的
差
異
乃
是
由
於
他
們
在
未
進
入
這
個
世
界
之
前
所
行
所
為
的
結
果
。
他
們

~ 39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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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地
上
享
受
一
意
志
的
自
由
，
可
是
他
們
的
作
為
不
只
倩
賴
蒼
白
由
的
抉
擇
，
也
倚
賴
著
上
帝
的
恩
典
，
上
帝
的

恩
典
是
根
按
他
們
在
未
肉
體
化
之
前
的
狀
態
中
所
做
所
為
而
加
以
分
配
給
他
們
ω

不
過
，
所
有
的
靈
魂
，
甚
至

惡
人
和
魔
鬼
的
亟
划
，
扭
過
浮
煉
的
怖
苦
之
後
，
終
究
會
與
上
帝
聯
合
。
這
就
是
萬
物
復
原
原
理
，
萬
物
均
將

同
歸
於
終
極
原
則
，
上
帝
將
為
自
主
之
主
，
再
王
之
王
@
。
當
然
，
這
個
理
論
涉
及
到
對
於
正
統
派
有
關
地
獄

西洋哲學史

之
敬
義
的
否
定
。

單
從
以
上
所
講
布
關
奧
利
鼠
的
思
想
，
就
可
很
清
楚
地
君
出
他
嘗
試
把
基
督
宗
教
與
柏
拉
圖
主
義
及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相
融
和
起
來
。
奧
利
F

雖
然
也
提
到
「
里
三
」

(
E
m
凹
的
旦
吋
旦
旦

3
)
中
的
聖
于
和
聖
靈
也
是
內

在
於
上
宵
，
可
是
他
的
講
法
顯
然
是
受
到
斐
羅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思
想
中
流
衍
理
論
的
影
響
。
道
是
「
理
型
的

理
型
」

(
E
S
C
同
志
。
位
的
)
這
個
理
論
，
以
及
「
、
永
桓
且
必
然
的
創
造
」
這
個
理
論
也
同
樣
來
自
於
斐
羅
和

新
柏
拉
聞
主
義
，
而
「
預
先
存
在
」
的
理
論
則
來
自
柏
拉
園
。
當
然
，
奧
利
真
不
是
隨
意
掠
取
，
而
是
把
他
所

措
取
的
哲
學
觀
念
納
入
在
基
督
教
京
體
系
的
架
構
宴
，
因
此
，
他
可
稱
得
上
是
基
督
宗
教
中
第
一
位
偉
大
的
綜

合
思
想
家
。
不
過
，
由
於
他
把
這
些
哲
學
觀
念
依
附
於
隨
意
解
釋
的
聖
經
經
文
上
，
因
此
他
對
希
臘
思
想
的
熱

忱
右
時
使
他
論
為
異
端
。

..L 
/\ 

第
四
川
市
←
紀
與
第
五
世
紀
的
希
臘
敬
父
主
要
耳
川
江
於
神
學
問
題
的
研
究
。
阿
流
士
主
義

最
大
的
勁
敵
阿
達
納
修
(
〉
乎
也
旦
旦
5
)

死
於
囚
一
兀
三
七
三
年
。
葛
里
哥
刺
﹒
納
齊
仁
(
的
? (

〉
立N
H
E
m
E
)

的
H
m
w
m
。
門
呵



z
m
N
E口
8
)
死
於
西
一
兀
三
九0
年
，
他
以
神
學
家
而
聞
名
，
更
因
為
關
於
三
位
一
體
基
督
論
的
神
學
著
作
使

得
他
名
噪
一
時
。
若
望
﹒
克
利
索
斯
頓

(
2
.
F
Y
口

n
v
屯
的
。
叩
門
。
口
死
於
四
O
六
年
)
，
是
教
會
中
最
偉
大

的
雄
辯
家
，
也
由
於
他
的
聖
徑
研
究
使
他
聞
名
於
世
。
這
些
教
父
在
處
理
像
三
位
一
體
、
神
性
人
性
統
一
等
等

教
義
時
，
自
然
而
然
也
會
使
用
哲
學
的
術
語
和
措
辭
，
可
是
他
們
在
神
學
上
所
使
用
的
推
理
則
稱
不
上
是
嚴
格

意
義
的
哲
學
家
，
所
以
我
們
必
須
略
過
他
們
。
不
過
，
也
許
有
人
會
提
及
巴
希
勒
(
死
於
三
七
九
年
)
。
這
位
神

學
家
和
葛
里
哥
利
﹒
納
齊
仁
一
齊
求
學
於
雅
典
大
學
，
在
他
的
「
致
青
年
人
」
一
書
中
，
他
極
力
推
薦
育
年
人

研
究
希
臘
詩
人
、
辯
士
、
史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
他
為
這
些
人
的
著
作
編
了
一
份
選
集
，
其
中
排
除
掉
不
道
德
的

部
份•• 

希
臘
的
文
獻
和
學
問
是
教
育
的
有
力
工
具
，
可
是
道
德
的
教
導
比
起
文
學
和
哲
學
的
教
學
來
得
更
為
重

要
(
巴
希
勒
本
人
在
他
對
動
物
的
描
述
中
，
顯
然
大
部
份
倚
賴
於
亞
旦
斯
多
德
有
關
動
物
的
著
作
)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討
論
希
臘
教
父
的
神
學
思
想
，
可
是
卸
不
可
不
談
一
談
在
這
時
期
中
兩
位
重
要
的
人
物.• 

史
學
家
該
撤
利
亞
的
歐
塞
表
士
和
尼
沙
的
格
里
哥
利
。

教父時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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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該
撤
利
亞
的
歐
塞
表
士
(
由
己
的
各
戶
口
的
。
問

(
U
S
S
B
m
C於
西
一
兀
二
六
五
年
左
右
生
於
巴
勒
斯
坦
，
一
二
二
三

年
在
他
的
出
生
地
該
撤
利
亞
做
了
大
主
教
，
三
三
九
年
或
三
四0
年
死
於
一
該
地
。
除
了
以
偉
大
的
教
會
史
學
家

出
名
之
外
，
他
的
基
督
宗
教
護
教
學
也
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
他
對
希
臘
哲
學
所
抱
持
的
態
度
是
基
於
護
教

的
積
故
，
雖
然
他
很
敏
銳
地
察
覺
到
希
臘
哲
學
的
錯
誤
，
以
及
許
多
哲
學
學
派
之
間
相
主
的
矛
盾
，
不
過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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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而
言
，
他
認
為
希
臘
哲
學
，
尤
其
是
柏
拉
圖
哲
學
是
在
異
教
世
界
中
為
基
督
宗
教
做
預
備
的
工
夫
。
雖
然
有

時
候
他
也
會
激
烈
地
批
判
，
不
過
大
體
上
說
來
，
他
的
態
度
是
同
情
的
、
欣
賞
的
。
這
種
態
度
表
現
得
最
清
楚

的
是
在
他
十
五
卷
的
「
福
音
預
備
」
。
歐
塞
去
士
答
辯
波
斐
利
(
可
0

名
}
呵
呵
『
己
對
基
督
宗
教
的
攻
擊
時
所
寫

的
二
十
五
卷
書
，
已
俠
失
不
可
得
，
這
真
是
一
件
憾
事
，
同
時
波
斐
利
是
位
傑
出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也
是

柏
羅
丁
的
學
生
，
所
以
在
歐
塞
表
士
對
波
斐
利
的
答
辯
中
必
定
有
不
少
哲
學
觀
念
;
不
過
「
福
音
預
備
」
已
足

以
說
明
歐
塞
表
士
不
但
和
猶
斯
丁
、
克
勒
孟
及
奧
利
真
等
人
有
相
同
的
見
解
，
而
且
他
也
廣
泛
地
研
究
了
希
臘

的
文
獻
。
他
真
是
一
位
博
學
之
士
，
他
的
著
作
是
我
們
知
道
那
些
著
作
已
經
遺
失
的
思
想
家
的
資
料
之
一
。

歐
塞
表
士
由
於
受
到
前
輩
們
態
度
的
影
響
，
吾
人
可
以
預
想
得
到
他
對
柏
拉
圖
特
別
欣
賞
。
而
且
事
實
上

，
他
在
「
福
音
預
備
」
一
書
中
就
特
別
有
三
卷
(
十
一

1
i

十
三
卷
)
專
門
討
論
柏
拉
圖
哲
學
。
克
勒
孟
曾
說
柏

拉
圖
是
希
臘
的
梅
瑟
'
歐
塞
長
士
同
意
這
個
君
法
，
認
為
柏
拉
圖
和
梅
瑟
是
相
一
致
的
@
。
柏
拉
圖
可
謂
是
救

贖
計
畫

(
m
g
g口
呵
呵
。
凹
的
心
}
早
已
。
己
的
先
知
@
。
像
克
勒
孟
、
奧
利
員
及
斐
羅
一
攘
，
歐
塞
表
士
認
為
柏

拉
圖
借
取
了
那
些
他
在
舊
約
中
揭
露
出
來
的
真
理
@
。
同
時
歐
塞
去
士
也
承
認
柏
拉
圖
，
或
者
經
由
自
己
的
努

力
或
者
按
上
帝
所
啟
示
，
發
現
了
真
理
@
。
總
之
，
柏
拉
圖
不
但
在
思
想
中
，
對
於
上
帝
的
觀
念
和
希
伯
萊
聖

經
相
一
致
，
而
且
在
他
的
書
信
中
也
主
張
三
位
一
體
的
觀
念
。
當
然
，
在
這
個
論
點
上
，
歐
塞
表
士
是
以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意
思
來
解
釋
柏
拉
圖
，
因
而
意
昧
著
太
一
或
上
帝
、
知
性
或
心
智
、
以
及
世
界
魂
這
三
條
原
則

@
。
理
型
是
指
上
帝
的
理
型
，
道
的
理
型
，
以
及
受
造
物
的
原
型
，
在
「
消
美
吉
斯
篇
」
中
的
創
世
圖
像
和
「

創
世
紀
」
中
所
合
蘊
的
一
意
思
是
相
似
的
@
。
柏
拉
圖
「
費
得
魯
斯
篇
」
(
可
宮
內
已
門
己
的
)
中
的
道
德
教
訓
@
使
歐

西洋哲學史



塞
表
士
想
起
了
保
祿
的
教
導
@
'
甚
至
柏
拉
國
的
政
治
理
想
也
在
猶
太
人
的
神
權
政
治
中
得
到
實
現
@
Q

然
而
，
柏
拉
圖
所
主
張
的
真
理
不
能
沒
有
錯
誤
的
雜
質
@
。
他
的
上
帝
論
和
創
造
論
被
他
的
流
衍
理
論
及

物
質
永
恆
性
理
論
給
站
污
了
，
他
的
靈
魂
論
和
不
朽
論
也
被
他
的
「
預
先
存
在
」
和
輪
姐
理
論
給
弄
髒
了
。

因
此
，
柏
拉
圖
即
使
是
一
位
「
先
知
」
'
充
其
量
也
只
不
過
是
個
先
知
罷
了
!
他
自
己
不
能
進
入
真
理
的
應
許

之
地
，
雖
然
他
已
靠
近
，
封
不
能
進
入
.. 

只
有
基
督
宗
教
才
是
真
正
的
哲
學
。
再
者
，
柏
拉
圓
的
哲
學
是
高
度

的
主
知
主
義
，
一
般
人
可
望
不
可
及
，
而
基
督
宗
教
則
通
合
所
有
的
人
，
使
得
男
人
和
女
人
、
富
人
和
窮
人
、

博
學
之
士
和
文
盲
俗
人
，
都
可
以
成
為
「
哲
學
家
」
。

在
此
討
論
歐
塞
表
士
對
柏
拉
圖
的
解
釋
是
不
恰
當
的
;
只
需
記
得
他
和
大
多
數
希
臘
的
基
督
徒
學
者
一

攘
，
在
眾
多
的
哲
學
家
中
給
于
柏
拉
圖
最
崇
高
的
地
位
，
他
也
和
早
期
基
督
徒
學
者
一
樣
，
沒
有
劃
分
嚴
格
意

敬父時期

義
的
神
學
和
嚴
格
一
意
羲
的
哲
學
。
只
有
一
個
智
慧
，
而
且
只
有
在
基
督
宗
教
中
智
慧
才
能
完
全
地
、
充
分
地
發

現
.. 

希
臘
的
思
想
家
只
有
在
為
基
督
宗
教
做
預
備
這
個
範
圍
之
內
，
才
能
獲
得
真
正
的
哲
學
，
真
正
的
智
慧
，

而
在
所
有
這
些
預
見
了
真
正
哲
學
的
人
中
，
柏
拉
園
是
最
傑
出
的
，
然
而
即
使
是
柏
拉
國
亦
只
不
過
是
站
在
真

理
的
鬥
檻
外
。
柏
拉
固
和
其
他
希
臘
思
想
家
當
然
都
是
從
舊
約
中
借
取
觀
念
，
不
過
也
有
一
些
是
由
於
他
們
對

「
哲
學
」
理
解
的
成
果
，
並
且
他
們
也
幫
助
了
像
歐
塞
女
士
這
類
的
基
督
徒
學
者
，
使
他
們
確
認
更
廣
義
「
哲

學
」
的
解
釋
，
哲
學
不
只
是
人
類
思
辨
的
結
果
，
也
是
啟
示
的
資
料
。
事
實
上
，
不
管
歐
塞
表
士
和
其
他
人
對

柏
拉
圖
有
多
高
的
評
價
，
從
他
們
認
為
希
臘
哲
學
家
借
取
舊
約
聖
經
的
觀
念
這
種
君
法
，
邏
輯
地
推
論
下
去
，

必
然
是
承
認
人
類
的
思
辨
在
沒
有
上
帝
啟
示
的
幫
助
之
下
，
對
於
真
理
的
獲
得
是
沒
有
多
大
功
效
的
。
因
為
連

• 43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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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拉
圖
都
把
錯
誤
混
在
真
理
之
內
，
這
樣
的
錯
誤
不
是
人
類
的
思
辨
的
結
果
，
為
什
麼
呢
?
如
果
說
希
臘
哲
學

中
所
包
含
的
真
理
是
隨
舊
約
而
來
，
亦
即
是
從
啟
示
而
來
，
那
麼
無
可
避
免
的
結
果
是
，
希
臘
哲
學
中
錯
誤
的

部
份
必
定
是
從
人
類
的
思
辨
而
來
，
如
此
一
來
，
必
然
要
對
人
類
的
思
辨
能
力
做
不
利
的
判
斷
了
。
這
種
態
度

在
教
父
中
是
很
普
遍
的
，
在
中
世
紀
也
一
樣
，
尤
其
是
十
三
世
紀
的
波
納
文
德
更
清
楚
地
把
這
種
態
度
表
達
出

來
。
不
過
，
在
土
林
學
派
中
，
這
種
態
度
均
不
是
絕
對
的
，
像
多
瑪
斯
、
部
﹒
斯
考
特
就
不
持
這
種
看
法
。

西洋哲學史

2. 希
臘
教
父
中
最
博
學
者
之
一
，
且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君
最
令
人
感
到
興
趣
的
人
是
巴
希
韌
的
弟
弟
，
尼
沙

的
格
里
哥
利
。
他
於
西
一
兀
三
三
五
年
左
右
生
於
一
該
撤
剎
車
〔
在
卡
帕
多
西
亞
(
約
8
3

已
。
立
志
，
而
不
是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一
該
撤
利
亞
〕
，
做
了
一
陣
子
的
修
辭
學
教
師
之
後
，
他
擔
任
了
尼
沙
主
教
之
職
，
逝
世
於
西
一
冗
三

九
五
年
左
右
。

格
里
哥
剎
很
暸
解
啟
示
的
資
料
是
信
仰
所
接
受
的
，
而
不
是
推
理
之
邏
輯
過
程
的
結
果
，
信
仰
的
奧
秘
不

是
哲
學
或
科
學
的
結
論
:
如
果
是
的
話
，
那
麼
超
自
然
的
信
仰
和
希
臘
哲
學
思
考
便
沒
有
什
麼
兩
樣
了
。
另
一

方
面
，
信
仰
有
理
性
的
基
礎
，
邏
輯
地
說
，
依
照
權
威
來
接
受
奧
秘
，
預
設
了
可
以
藉
著
自
然
推
理
肯
定
某
些

初
步
真
理
，
如
上
帝
存
在
是
可
以
由
哲
學
證
閉
的
。
因
此
，
信
仰
的
優
越
性
固
然
要
保
住
，
可
是
求
助
於
哲
學

也
是
無
可
厚
非
的
。
倫
理
學
、
自
然
科
學
、
邏
輯
、
數
學
不
只
是
真
理
殿
堂
裹
的
裝
飾
品
而
己
，
而
且
也
促
進

了
德
性
和
智
慧
的
生
命
。
因
吐
，
它
們
不
可
被
忽
略
，
也
不
可
敬
棄
絕
@
，
不
過
上
帝
的
啟
示
仍
必
讀
要
接
接



敬父時期

納
為
奠
基
石
，
為
真
理
的
標
準
。
因
為
是
人
的
理
智
必
禎
受
上
奇
的
言
語
審
判
，
而
不
是
上
帝
的
言
語
受
人
的

理
智
審
判
@
。
叉
，
在
教
義
上
應
用
人
的
思
辦
和
推
理
是
對
的
，
不
過
除
非
和
聖
經
相
一
致
，
否
則
推
論
的
結

果
是
無
效
的
@
」

宇
宙
的
秩
序
證
明
了
上
帝
的
存
在
，
從
上
帝
的
必
然
完
美
，
也
可
以
推
論
出
她
的
統
一
性
，
只
有
一
位
上

帝
。
格
里
哥
利
文
嘗
試
去
解
釋
在
一
個
上
帝
之
內
的
三
個
位
格
@
，
如
.. 

上
帝
必
須
有
言
語
(
焉
。
注
)
，
有
理

性
，
人
也
宿
言
品
、
有
理
性
，
然
上
帝
的
言
語
和
理
性
絕
不
能
少
於
人
的
言
語
和
理
性
，
神
聖
的
「
道
」
不
能
是

短
暫
的
東
西
，
就
如
同
她
是
永
恆
的
一
攘
，
她
一
定
是
活
生
生
的
。
內
在
於
人
的
言
語
是
短
暫
的
、
偶
然
的
，

在
上
帝
則
絕
不
可
能
如
此

•. 

道
(
「
。
穹
的
)
在
本
質
上
是
與
上
帝
相
同
的
，
因
為
上
帝
只
有
一
位
。
道
和
天
父

之
間
的
區
別
，
一
一
一
一
口
語
和
說
者
(
的
℃

s
r
z
)
之
間
的
區
別
，
只
是
一
種
關
係
上
的
區
別
而
言
。
深
入
研
究
格
里

哥
利
三
位
一
體
的
理
論
不
是
我
們
在
此
所
關
切
的
，
不
過
，
就
某
種
意
義
而
言
，
他
之
嘗
試
「
證
明
」
這
個
理

論
則
相
當
右
起
，
因
為
他
提
供
了
一
個
前
例
，
使
得
後
來
安
瑟
姆
和
維
克
多
的
理
查
(
同
戶
口
E
E

。
凹
的
?

〈
芯
片
。
志
也
嘗
試
去
推
證
三
位
一
體
在
理
性
上
的
必
然
性
。

很
顯
然
格
旦
哥
利
和
安
瑟
姆
一
樣
是
想
利
用
思
辨
使
奧
秘
更
為
可
理
解
，
而
不
是
要
離
開
教
義
的
正
統
主

義
，
把
奧
也
「
理
性
化
」
。
同
樣
的
，
他
認
為
「
人
」
這
個
字
首
先
是
應
用
於
共
相
，
它
之
應
用
於
個
別
的
人

已
是
其
次
的
，
這
個
理
論
也
是
企
圖
要
使
奧
秘
更
為
可
理
解
。
這
種
解
釋
的
應
用
是
，
「
上
帝
」
這
個
字
，
首

先
是
指
上
帝
的
本
質

i
l

本
質
是
一
，
其
次
才
指
上
帝
的
位
格
|
|
位
格
有
三
。
因
此
基
督
宗
教
不
能
接
指
控

為
三
神
敢
公
立
早
已
印
巴
)
已
雖
然
這
樣
的
解
釋
可
以
用
來
擊
退
了
三
神
教
的
指
控
，
也
可
使
得
奧
秘
更
為
可
理

. 45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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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可
是
它
卸
是
一
個
不
幸
的
解
釋
，
因
為
它
隱
含
若
極
端
實
在
論
者
公
司
胃
口
而
且
一
叩
門
)
的
共
相
觀

b

對
共
相
的
一
譜
法
，
格
里
哥
利
的
「
柏
拉
國
主
義
」
特
色
清
楚
地
呈
現
在
他
的
「
論
人
的
工
作
」
這
本
書

上
。
他
區
分
了
天
上
的
人
和
地
上
的
人
，
天
上
的
人
是
理
型
的
人
，
是
共
相
，
地
上
的
人
是
糧
險
的
對
象
。
前

者
，
理
型
的
人
或
者
說
理
型
的
人
類
，
只
存
在
於
神
的
觀
念
中
，
沒
有
性
別
的
差
異
;
後
者
，
經
驗
中
的
人

類
，
是
理
型
的
表
現
，
有
性
別
的
不
同
，
理
型
的
存
有
彷
彿
是
一
個
「
分
裂
的
」
，
或
部
份
地
表
現
在
眾
多
的

個
別
物
中
。
因
此
，
根
接
格
里
哥
利
的
君
法
，
個
別
的
受
造
物
是
從
上
帝
的
道
中
所
創
造
出
來
的
，
而
不
是
流

衍
出
來
的
。
這
個
理
論
分
明
是
同
到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和
斐
羅
主
義
。
後
來
中
世
紀
第
一
位
像
出
的
哲
學
家
約

翰
﹒
斯
考
特
便
深
受
格
里
哥
利
之
著
作
的
影
響
。
不
過
，
必
須
要
記
得
的
是
，
格
里
哥
利
從
沒
有
暗
示
著
歷
史

上
有
理
型
的
人
，
沒
有
性
別
的
差
異
的
人
。
神
的
觀
念
中
的
人
之
實
現
只
能
是
末
世
論
的

(
2
n
g
z
z
m古
巴
峙

，
根
攘
格
里
哥
利
解
釋
保
祿
所
說
的
話
)
，
那
時
將
不
會
有
男
性
也
不
會
有
女
性
，
因
為
在
天
上
沒
有
婚
蝸
這

同
事
。

西洋哲學史

土
帝
本
若
無
限
的
良
善
和
愛
創
造
了
這
個
世
界
，
為
了
使
受
造
物
能
分
享
她
的
良
善
，
可
是
雖
然
上
帝
是

善
而
且
本
著
善
創
造
世
界
，
他
之
創
造
世
界
卸
不
是
必
然
的
，
而
是
自
由
的
。
上
帝
也
給
人
分
享
這
種
自
由
，

上
帝
尊
重
這
種
自
由
，
如
果
人
真
的
一
意
願
罪
惡
的
話
，
她
也
允
許
人
去
選
擇
罪
惡
。
惡
是
人
自
由
選
擇
的
結

果
，
上
帝
沒
有
責
任
。
上
帝
固
然
預
先
看
見
惡
，
而
且
允
許
惡
，
卸
不
顧
祂
的
預
知
，
仍
然
創
造
了
人
，
因
為

他
知
道
在
未
後
她
會
引
導
所
有
的
人
同
歸
她
自
己
。
格
里
哥
和
因
此
接
受
奧
利
真
「
萬
物
復
原
的
理
論
」
•• 

任

何
人
類
存
有
，
甚
至
連
撒
旦
和
墮
落
的
天
使
，
終
究
要
同
歸
於
上
帝
，
至
少
在
末
世
經
歷
過
淨
化
的
痛
苦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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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然
會
如
此
。
就
這
個
意
思
而
且
一
一
口
，
格
里
哥
利
即
使
的
確
接
受
個
人
不
朽
的
君
法
，
仍
然
主
張
人
類
存
有
終
究

要
同
歸
於
理
型
，
而
且
要
合
攝
於
理
型
之
內
。
萬
物
都
要
同
歸
於
上
帝
，
問
歸
於
它
們
所
由
出
的
原
則
，
而
使

得
上
帝
為
「
萬
主
之
主
，
萬
王
之
王
」
(
ω
=
古
巴
戶
)
。
後
來
約
翰
﹒
斯
考
特
向
格
里
哥
和
借
取
了
這
個
觀

念
，
因
此
在
解
釋
斯
考
特
有
些
曖
昧
的
語
言
時
，
即
使
吾
人
承
認
他
可
能
對
相
似
的
話
賦
于
不
同
的
意
義
，
可

是
至
少
吾
人
必
須
牢
記
著
格
里
哥
利
的
思
想
。

儘
管
格
里
哥
利
同
意
奧
利
真
萬
物
復
原
的
理
論
，
卸
不
同
意
奧
利
真
接
受
柏
拉
圖
靈
魂
預
存
的
觀
念
。

在
「
論
人
的
工
作
」
@
一
書
中
他
說
「
論
原
始
」

(
b
G
可
立
立
交2
)
一
書
的
作
者
故
希
臘
的
理
論
引
入
了
歧

途
@
靈
魂
不
限
於
身
體
的
任
何
一
個
部
位
，
而
是
「
受
造
的
本
質
」
'
是
活
的
本
質
，
是
知
性
的
，
帶
有
有
機

的
和
感
覺
的
身
體
，
每
當
身
體
的
官
能
運
作
時
，
它
便
是
可
以
「
有
能
力
賦
予
生
命
，
及
知
覺
到
可
感
物
的
本

質
」
@
ω
由
於
靈
魂
是
單
一
而
不
是
複
合
的
，
所
以
可
以
比
身
體
活
得
更
長
久
@
，
不
過
靈
魂
和
身
體
終
究
是

要
聯
合
在
一
起
的
。
問
題
是
，
根
按
格
里
哥
利
的
君
法
，
靈
魂
是
精
神
的
、
非
形
體
的
，
身
體
則
是
有
形
體

的
，
物
質
的
東
西
，
是
由
那
些
自
身
沒
有
形
體
的
性
質
所
組
合
而
成
，
那
麼
靈
魂
和
身
體
之
間
的
差
異
何
在
?

在
「
論
人
的
工
作
」
@
，
他
說
:
顏
色
、
硬
度
、
數
量
、
重
量
等
等
性
質
的
聯
結
產
生
了
身
體
，
它
們
的
分
散

則
使
身
體
消
戚
。
在
前
一
章
，
他
叉
提
出
一
個
兩
難

•• 

或
者
，
物
質
的
東
西
是
由
上
帝
而
來
，
當
然
，
上
帝
既

是
它
們
的
根
源
，
必
定
在
祂
自
身
之
內
包
含
有
物
質
;
或
者
，
上
帝
不
是
物
質
的
，
那
麼
物
質
的
東
西
不
是
由

上
帝
而
來
，
而
是
永
恆
的
Q

格
里
哥
利
不
但
否
認
上
帝
的
物
質
性
，
也
否
認
二
元
論
，
其
結
果
必
然
是
身
體
所

由
組
成
的
性
質
不
是
物
質
的
。
誠
然
，
格
里
哥
利
主
張
從
無
中
的
創
造
時
，
說
他
不
能
了
解
上
帝
如
何
從
無
中

• 47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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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性
質
，
然
而
吾
人
卸
可
以
合
理
地
認
為
，
在
他
君
來
那
些
構
成
身
體
的
性
質
本
身
不
是
身
體
。
很
可
能
他

是
受
了
柏
拉
圖
「
迪
美
吾
斯
篇
」
的
影
響
。
何
以
性
質
不
是
精
神
的
?
再
者
，
如
果
它
們
是
精
神
的
，
何
以
靈

魂
和
身
體
在
木
質
上
是
不
相
同
的
?
對
這
些
問
題
的
答
覆
無
疑
是
，
雖
然
性
質
聯
合
而
構
成
身
體
，
而
且
抽
象

地
來
想
，
它
們
不
能
稱
為
「
身
體
」
'
可
是
它
們
和
物
質
有
本
質
上
的
關
聯
，
因
為
構
成
物
質
乃
是
它
們
的
功

能
。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及
多
瑪
斯
對
質
料
和
形
式
的
理
論
中
文
重
覆
出
現
了
類
似
的
困
難
。
第
一
質
料
(
有
宮
"

自
己
信
門
)
本
身
不
是
身
體
，
卸
是
身
體
的
原
則
之
一
;
若
然
，
就
原
始
質
料
本
身
來
考
慮
的
話
，
它
和
非
物

質
的
、
精
神
的
東
西
又
有
何
不
同
呢
?
多
瑪
斯
派
的
哲
學
家
的
答
覆
是
，
原
始
質
料
不
靠
若
自
己
而
存
在
，
而

且
它
具
有
「
量
的
亟
需
」

(
2
叫
做gG

卅
日
告
自
己

4
)
|
|
此
乃
是
對
兵
體
身
體
的
基
本
設
定
;
他
們
也

假
定
格
里
哥
利
在
處
理
原
始
性
質
時
大
概
也
會
這
攘
講
。
此
外
，
有
人
可
能
會
注
意
到
一
些
近
代
物
質
構
造
的

理
論
也
有
相
同
的
困
難
發
生
。
也
許
有
人
會
合
理
地
假
定
，
如
果
柏
拉
圖
還
在
的
話
，
他
也
會
歡
迎
這
些
理

論
，
而
且
格
里
哥
利
也
同
樣
會
歡
迎
這
些
理
論
，
這
並
不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從
以
上
所
說
，
可
以
很
清
楚
地
君
出
，
格
里
哥
利
深
受
柏
拉
圖
主
義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和
斐
羅
主
義
的
影

響
〔
譬
如
說
，
他
提
到
與
上
帝
相
像
是
人
的
目
的
，
談
到
「
孤
獨
飛
向
孤
獨
」

(
2
Z
E
旦
妄
。

m
z
s
z

岳
。
告
。
口
。
)
，
談
到
公
義
自
身
，
談
到
愛
力
(
閉
門
。
ω
)
，
以
及
向
美
的
理
型
超
昇
〕
。
然
而
必
須
在
此
強
調

的
是
，
雖
然
格
里
哥
莉
的
確
使
用
柏
拉
圖
的
主
張
和
措
辭
，
也
使
用
斐
羅
的
主
張
和
措
辭
|
|
雖
然
比
較
少
些

。
可
是
他
不
見
得
是
依
照
它
們
的
原
義
來
了
解
，
相
反
地
，
他
是
利
用
這
些
措
辭
來
闡
述
說
明
基
督
教
義
。
譬

如
說
，
「
與
上
帝
相
像
」
是
恩
典
的
工
作
|
|
是
在
上
帝
的
活
動
及
人
自
由
的
合
作
之
下
逐
漸
發
展
的
|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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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洗
禮
時
，
上
帝
的
宵
像
注
入
在
人
的
靈
魂
中
。
公
義
本
身
不
是
抽
象
的
德
性
，
也
不
是
在
知
性(
Z。
5
)

中
的
觀
念
，
而
是
居
住
在
靈
魂
之
內
的
道
，
道
居
住
在
靈
魂
之
內
使
靈
魂
有
這
種
德
性
的
傾
向
。
「
道
」
不
是

柏
羅
丁
所
講
的
「
知
性
」
，
也
不
是
斐
羅
所
講
的
「
道
」
，
而
是
三
位
一
體
上
帝
中
的
第
二
位
格
，
在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之
間
，
除
了
道
之
外
，
再
沒
有
出
現
任
何
其
它
的
附
屬
的
實
質
體
做
為
兩
者
的
中
介
。

最
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格
里
哥
刑
是
密
契
神
學
系
統
的
第
一
位
真
正
奠
基
者
。
他
也
同
樣
地
應
用
了
柏

羅
丁
和
斐
羅
的
主
張
，
不
過
卸
是
在
基
督
宗
教
的
意
義
下
來
應
用
它
們
，
將
之
置
於
基
督
中
心
的
思
想
架
構
之

中
。
一
般
而
言
，
人
的
心
智
是
有
能
力
可
以
知
道
可
感
物
，
在
思
索
這
些
東
西
時
，
心
智
可
以
知
道
，
對
上
帝

和
上
帝
的
屬
性
有
所
認
知
(
象
徵
神
學
，
用
現
在
的
話
來
說
某
些
地
方
和
自
然
神
學
是
相
同
的
)
。
就
另
外
一

古
面
而
言
，
雖
然
人
依
其
本
牲
，
可
以
以
可
感
物
為
它
恰
當
的
知
識
對
象
，
可
是
這
些
東
西
不
是
全
然
真
實
的
，

除
了
做
為
象
徵
或
作
為
非
物
質
的
實
在
界
之
顯
現
外
，
它
們
亦
只
是
海
市
廣
樓
，
只
是
幻
相
罷
了
，
人
的
精
神

方
設
吸
引
而
朝
向
那
非
物
質
的
實
在
界
。
靈
魂
被
這
股
牽
引
力
導
入
絕
望
的
狀
態
，
密
契
主
義
於
是
就
誕
生

了
，
因
為
靈
魂
設
上
帝
吸
引
，
離
開
了
知
識
的
自
然
對
象
，
然
而
卸
叉
君
不
見
那
以
愛
來
牽
引
他
的
上
帝
，

遂
進
入
黑
暗
，
中
世
紀
稱
此
黑
暗
為
「
未
知
的
雲
霧
」

(
(
U
Z
旦
旦

d
D
r
g
諾
言
也
〔
這
種
狀
態
和
深
受

偽
名
丹
尼
斯
所
影
響
的
否
性
神
學
(
口
o
m
R言
。
岳
。
已
。
想
)
非
常
相
應
〕
靈
魂
的
進
展
有
兩
種
傾
向
，
其
一

是
居
住
在
三
位
一
體
的
上
帝
之
中
，
其
二
是
超
越
自
己
之
外
，
達
於
「
出
神
」(
2
的
戶
"
的
已
。
「
出
神
」
由
於

受
到
摩
尼
教
徒
過
分
的
誇
張
，
奧
利
真
於
是
理
性
地
解
釋
它
，
卸
使
人
以
為
有
另
外
一
種
形
態
的
出
神
。
格
里

哥
刺
從
頭
到
尾
把
它
解
釋
為
出
神
的
愛
兮
的
且
已
戶
口
古
〈
0
)
，
認
為
這
是
靈
魂
努
力
的
最
高
星
。

• 49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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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繞
上
帝
的
「
黑
暗
」
主
要
是
由
於
神
性
本
質
的
絕
對
超
越
性
。
格
里
哥
利
認
為
即
使
在
天
堂
，
靈
魂
也

一
樣
敬
愛
所
吸
引
，
而
更
深
入
上
帝
之
內
;
靜
血
不
是
倦
怠
就
是
死
亡
，
靈
性
生
命
必
讀
永
不
停
丘
地
進
展
，
而

神
聖
的
超
越
性
也
有
相
同
的
歷
程
，
因
為
人
心
永
無
法
理
解
上
帝
。
就
此
一
意
義
而
言
，
「
神
性
黑
暗
」
總
是
存

留
蒼
，
格
里
哥
利
之
可
以
把
黑
暗
中
的
知
識
提
高
在
知
性
知
識
之
上
，
不
是
因
為
他
輕
蔑
人
的
知
性
，
而
是
因

為
他
了
解
上
帝
的
超
絕

c

格
里
哥
利
靈
魂
超
昇
的
構
想
的
確
和
柏
羅
丁
所
講
的
有
雷
同
之
處
，
可
是
卸
全
然
是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的
。

靈
魂
的
超
昇
是
神
聖
之
道
|
i
t
基
督
|
|
的
工
作
。
在
他
的
理
想
中
，
不
只
是
單
獨
地
與
上
帝
聯
合
而
已
，
而

是
「
基
督
的
豐
富
」
(
2
0
8
2
凶
。
問
們
『
且
已
)
的
實
現
.• 

靈
魂
的
超
昇
帶
給
其
他
的
靈
魂
恩
典
和
祝
福
，
而

且
上
帝
居
住
在
個
人
中
也
影
響
到
整
個
身
體
(
因
旦
河
)
。
他
的
密
契
主
義
在
性
質
上
完
全
是
聖
事
性
的

•• 

宵

像
，
經
由
洗
禮
而
得
以
復
原
，
與
上
帝
聯
合
乃
在
霉
事
中
完
成
。
總
之
，
格
里
哥
利
的
著
作
是
從
偽
名
丹
尼
斯

到
十
字
若
望
的
密
契
家
重
要
的
資
料
，
直
接
或
閱
接
地
激
發
他
們
的
靈
感
。
此
外
，
在
構
想
靈
魂
的
超
昇
'
經

過
知
識
不
同
的
階
段
之
後
，
愛
慕
密
契
的
生
活
和
至
福
的
靈
視
(
因g
庄
戶
口
〈
玄
。
口
)
的
那
些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系
統
中
，
其
源
頭
亦
始
自
格
里
哥
利
的
著
作
。
如
果
十
字
若
望
純
粹
屬
靈
的
著
作
是
溯
源
於
格
里
哥
利
，
那

麼
技
納
文
德
這
位
密
契
哲
學
家
亦
復
如
此
了
!

西洋哲學史

yt 
在
拉
丁
教
父
中
，
最
偉
大
的
一
位
無
疑
的
是
希
吱
的
奧
古
斯
丁
(
的
門
﹒
〉
c
m
己
的
丹
戶
口
。
。
門
口
一
℃
℃
。
)

不



過
，
由
於
他
的
思
想
對
中
世
紀
相
當
重
要
，
所
以
我
想
把
他
和
其
他
的
拉
丁
教
父
分
開
來
，
而
以
更
大
的
篇
幅

來
討
論
。
在
本
節
中
，
只
扼
要
地
提
一
提
米
蘭
的
主
教
盎
博
羅
斯
(
約
三
三
三
年
|
三
九
七
年
)
就
已
經
夠

了
。

盎
博
羅
斯
接
受
羅
馬
人
對
哲
學
的
典
型
態
度
，
閉
著
眼
於
實
際
的
、
倫
理
的
問
題
，
叉
夾
雜
著
一
點
點
形

上
思
辨
的
才
氣
。
在
他
的
教
義
學
和
聖
經
研
究
等
著
作
中
，
他
主
要
是
倚
賴
希
臘
敬
父
，
在
倫
理
學
上
則
受
西

塞
羅
影
響
。
他
三
九
一
年
所
完
成
對
米
蘭
僧
侶
演
講
的
「
論
聖
工
職
務
」
'
簡
直
是
為
這
位
羅
馬
最
偉
大
的
演

說
家
(
即

•• 

西
塞
羅
)
之
「
論
職
務
」
一
書
做
了
基
督
宗
教
式
的
翻
版
。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這
位
聖
徒
緊
隨
著

西
塞
羅
對
德
行
的
分
類
和
處
理
，
所
不
同
的
是
在
整
個
處
理
上
處
處
瀰
漫
著
基
督
宗
教
的
精
神
。
此
外
，
他
叉

以
在
上
帝
襄
永
恆
的
幸
福
這
個
最
終
理
想
來
補
充
斯
多
亞
學
派
在
道
德
中
發
現
的
幸
福
。
盎
博
羅
斯
對
基
督
宗

教
的
倫
理
並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的
貢
獻
;
他
的
著
作
之
所
以
重
要
乃
在
於
對
後
來
的
影
響
，
在
於
後
來
的
學
者
在

倫
理
學
上
引
用
它
們
。

敬父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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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君
出
，
希
臘
教
父
主
要
是
受
柏
拉
圖
傳
統
的
影
響
。
然
而
，
最
後
一
位
希
臘
敬
父
達
瑪
西
納(
ω
?

τ
『
口
口
m
B
g
g
5
)
的
著
作
卸
是
為
西
方
的
拉
丁
世
界
最
後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作
預
備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達
瑪
西
納
大
約
死
於
西
一
兀
七
四
九
年
底
，
他
不
但
是
「
反
傳
統
者
」
的
死
對
頭
，
在
神
學
領
域
中
也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系
統
家
。
因
此
他
可
視
為
是
東
方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他
公
開
說
他
不
想
標
新
立
異
，
不
想
有
什
麼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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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意
見
，
而
只
想
好
好
維
護
，
持
守
里
徒
和
博
學
之
士
的
思
想
，
所
以
想
要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尋
找
什
麼
新
穎

的
內
容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
不
過
在
他
有
系
統
、
有
秩
序
地
表
達
前
人
的
觀
念
中
，
也
右
一
些
他
自
己
原
創
性
的

東
西
。
他
最
主
要
的
著
作
是
「
智
慧
的
泉
源
」
，
在
該
書
的
第
一
部
份
，
他
闡
述
了
亞
且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和
存

有
學
，
其
中
也
引
用
了
一
些
其
他
人
的
觀
念
，
如

•• 

波
斐
利
。
在
第
一
部
份
「
辯
譜
法
」
中
，
他
清
楚
表
達
了

他
的
君
法
，
認
為
哲
學
和
世
俗
學
問
是
神
學
的
工
兵
或
牌
女
，
這
個
君
法
採
自
亞
歷
山
大
的
克
勒
孟
和
格
里
哥

利
與
葛
瑞
哥
利
，
一
方
面
可
同
溯
於
猶
太
學
者
斐
羅
，
一
方
面
在
中
世
紀
中
不
斷
地
重
覆
出
現
@
。
該
書
的
第

二
部
份
，
他
以
前
人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編
寫
了
異
端
史
。
第
三
部
份
是
「
論
正
統
的
信
仰
」
，
此
部
彷
分
成
四

卷
，
有
條
有
理
地
處
理
正
統
的
教
父
神
學
。
這
第
三
部
份
後
來
被
比
薩
的
柏
根
迪
斯
(
自
已
『m
S
E
門
。
月
2
8

)
譯
成
拉
丁
文
，
隆
巴
特
(
可
叩
門
。
叫
廿
。
B
E
E
)

，
大
亞
爾
伯
(
2
.
K
E
Z早
早

o
m
B
E
)
，
多
瑪
斯
等
人

都
曾
揉
用
過
。
在
東
芳
連
瑪
西
納
之
享
盛
名
，
正
如
同
多
瑪
斯
之
在
西
方
享
盛
名
。

從
以
上
扼
要
的
探
究
，
顯
然
可
知
，
除
了
奧
古
斯
丁
之
外
，
若
想
要
在
任
何
一
任
希
臘
教
父
或
拉
丁
教
父

的
著
作
中
尋
求
有
系
統
的
哲
學
綜
合
，
是
一
件
異
想
天
開
的
事
情
。
希
臘
教
父
沒
有
很
清
楚
地
劃
分
哲
學
和
神

學
，
而
認
為
基
督
宗
教
是
唯
一
真
正
的
智
慧
或
「
哲
學
」
，
他
們
都
想
視
希
臘
哲
學
為
基
督
宗
教
的
預
備
，
所

以
在
處
理
它
們
時
主
要
的
興
趣
在
於
君
出
其
中
所
隱
含
對
基
督
宗
教
真
理
的
預
期
，
以
及
指
出
對
他
們
而
言
顯

然
與
其
理
相
違
背
之
處
。
前
者
，
他
們
通
常
認
為
那
是
因
為
希
臘
哲
學
家
從
舊
約
倍
取
的
;
後
者
，
則
是
由
於

人
類
思
辨
的
弱
點
，
以
及
哲
學
家
想
耍
新
樣
、
好
虛
榮
的
邪
惡
慾
墓
。
他
們
接
受
希
臘
哲
學
的
觀
念
，
通
常
是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那
些
觀
念
可
以
幫
助
他
們
說
明
及
表
連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
而
不
是
因
為
想
要
構
造
嚴
格
意
義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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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哲
學
系
統
。

儘
管
如
此
，
我
們
均
已
經
君
見
在
希
臘
教
父
中
也
有
些
哲
學
的
要
素
。
譬
如
，
他
們
用
理
性
的
論
辯
來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尤
其
是
從
宇
宙
秩
序
的
設
計
來
論
證
)
;
他
們
思
辨
靈
魂
的
起
源
和
靈
魂
的
本
性
，
格
里
哥

利
甚
至
還
有
些
一
自
然
哲
學
或
宇
宙
論
的
觀
念
;
不
過
，
由
於
他
們
的
論
證
，
如••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
木
是
在

發
展
的
、
系
統
的
和
嚴
格
芳
式
下
來
真
正
完
成
，
因
此
在
此
考
慮
它
們
究
竟
是
不
恰
當
的
。
然
而
，
我
想
即
使

這
麼
扼
要
地
處
理
希
臘
教
父
哲
學
，
已
經
可
以
顯
示
出
一
個
論
點
，
這
個
論
點
是
那
些
對
基
督
徒
哲
學
稍
有
知

識
的
人
很
容
易
遺
忘
的
。
他
們
之
所
以
會
遺
忘
，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天
主
教
哲
學
中
最
兵
右
重
要
地
位
的
多
瑪
斯

大
量
地
揉
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
一
方
面
由
於
「
近
代
」
的
早
期
思
想
家
如
笛
卡
兒
、
培
根
等
人
激
烈
地
反

對
士
林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以
致
他
們
很
容
易
地
把
基
督
徒
哲
學
或
至
少
是
天
主
教
哲
學
等
同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除
此
之
外
便
一
無
所
有
，
而
忘
記
了
教
父
哲
學
中
也
重
視
亞
里
斯
多
德
之
外
的
哲
學
。
撇
開
這
幾
世

紀
以
來
對
教
父
哲
學
所
做
的
說
明
不
談
，
單
就
本
處
所
做
簡
略
的
探
究
，
就
可
以
顯
示
希
臘
哲
學
家
在
教
會
敬

父
中
獲
得
最
高
崇
敬
地
位
的
人
不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
而
是
柏
拉
圖
。
其
所
以
如
此
，
大
部
分
原
因
是
因
為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是
那
時
代
中
最
主
要
、
最
有
勁
道
的
哲
學
，
以
及
教
父
大
都
是
透
過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的
解
釋
和
發
展

來
君
柏
拉
圖
哲
學
，
並
且
在
絕
大
多
數
情
況
下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了
解
可
說
是
徵
乎
其
徵
;
然
而
，
不
管
如

何
，
敬
父
們
總
把
柏
拉
圖
君
成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先
驅
者
，
他
們
所
採
用
的
哲
學
要
素
，
大
都
也
是
來
自
柏
拉
圖

傳
統
。
如
果
再
把
奧
古
斯
丁
算
進
去
的
話
，
那
麼
敬
父
哲
學
影
響
所
及
不
只
是
早
期
中
世
紀
的
思
想
，
也
不
只

是
像
安
瑟
姆
、
波
納
文
德
等
等
卓
越
的
思
想
家
，
甚
至
連
多
瑪
斯
本
人
也
深
深
受
到
敬
父
哲
學
的
影
響
。
因
此

• 53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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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少
從
歷
史
的
觀
點
來
君
，
教
父
思
想
中
的
某
些
知
識
不
但
是
可
敬
的
，
而
且
是
有
價
值
的
。

附

註

@ 

引
自
刊
，
全
於
「
文
獻
與
研
究
」
(
吋
心
詢
問
的
h蚓
、N
R凹
的
言
h
H
h
8
)
彙
鴿
，
第
一
冊
。

@ 

「
與
特
利
佛
的
話
錄
」N
U
H

0Ð8 
N
w
ω
 

NWKEG-
P
H
以
徒
。

8GÞ G> 00 f) 0 

「
護
教
學
」

同
土
，
道
教
學
，
H
u∞
w
h﹒

譬
去世

(
h
h
v
。
~
。h
l
y
)
向
﹒
∞-
N

同
止
，

F
F
ω
﹒

同
上
，
口
"
。
﹒
(
斗
)
.
ω﹒

「
鼠
異
端
」
(
K
A
h
h
N

古
巴
志
為
同
追
憶
的
恥
您
的)
f
N
∞
﹒

L司
。e
3
)
于
ω
﹒
以
及
「
阿
摩
斯
害
社
釋
」

學
去世

「
神
靈
降
臨
」

(
的
。
這
還
﹒

(KARNNE-

依
宮
內
，

「
駐
異
端
」
Y
N∞
﹒

@ 

「
論
成
活
」
。

@ 

(
k
A
h
M
K
A
N
h
H
G
~

﹒
)
ω
塌
。
﹒

「
致
奧
多
利
玖
」

宮
、
肖
遠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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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WMYH

. 

N
W
H
-
H
U
M
-

叭
"
ω﹒
第
二
章
，
第
五
飾
，
第
三
一
段
。

~~~.~4D)~fÞ 

N
W
H
K
峙w
恥
﹒

h
F
W
ω
ω
﹒
∞
﹒
 

(hSF 

hot-)]FNH

. 

「
聖
經
棠
純
」

「
護
款
學
」
怠
﹒

(
b
R
N
K
戶
去
惡
心
)
H

「
論
靈
魂
」

「
護
教
學
」
怠
﹒

「
論
靈
魂
」
ω
﹒

「
護
教
學
」
兒
﹒

「
論
在
活
」N
占
﹒

@lÐ~~fiÞ~@) 

「
叮
証
釋
」
(
肖
建
這
﹒)
N∞
﹒

「
導
師
基
督
」

(
b
m
w
n
h
N
W

、

W
N
R
N
h
b
泛
的
H
C
口

「
駐
柏
瑞
丸
斯
」
(
k自R
N
q

﹒
可
坤
、hN
H﹒
)
斗
﹒

「
諭
靈
魂
」
F
h
h
/
技
∞
﹒

4品

。。

@ 

今
較
「
論
靈
魂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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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駐
柏
瑞
克
對
」H
N﹒

說
話
，
推
理
(
h
h
可
蚓
、M
M
S
W句
為
之
心
)

「
道
教
學
」M
]

~*1Þ G$) 

M
U
M
O以往
。

今明a

<:.0 「
雜
論
」
(
'
叩
門
『
。
這
﹒

)
y
m﹒

「
導
師
」
(
N
U
R
N
R
V

丸
。h
o
h
N
h
h
w
)
ω
w
H
H

﹒

.@~EÐ Ei)~.ErD~ 

「
論
原
始
」
(
巴
馬K
V立
法
鬥
趴
在
凡
的

)
f
y
。
﹒

U
J
ω∞﹒
 

同
止
，

Y
M
W
H
E
U
a
A
-
u

同
止
，

N
W
F
ι﹒

同
上
，
ω
w
m
w
ω
U
M
W
ω
w
h
t
m

「
均
持
福
音
刊
注
釋
」NW斗
﹒

「
駐
來
爾
素
士
I一
(
的
。
法
可
坤
、
倚
門

U
h可~
h
N
h
旬
)
。
﹒
。
戶
﹒

「
論
原
始
」
M
W
F
]﹒

同
主
'
。
"
?
ω﹒

@ 

今
較
，
同
上
，
抖
。"
H以
在
:
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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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H
W
N

∞
﹒
 

]
{
ω
-
H
ω

﹒
 

H
。
W
H…
]
戶
。
﹒
∞

U
H。
W
H
K
H

@ 

]
F
H
W
N

∞
﹒
 

~~~ 
HHeHGUH--NC 

H
M
e
N
ω
U
H
M
-
M
U
u
-
-

﹒
ω
]戶

HHWNJ1. 

@~ 

H
N
W
N
斗
﹒

]
{
ω
W
H
N

﹒
 

@ 

]
{
ω
w
]

戶
。
﹒

~(iJÞ~~ 

「
論
中
世
紀
生
活
」

「
論
靈
花
和
技
活
」
希
脫
承
父
全
集

(
N
J
的
﹒
)
h
H
K
H
U
A

戶
。
們
﹒

來
/
枝
，

九
/
杖
「
駐
歐
佳
」

(bmw

. 

H
\丸H
R
N

﹒

足
。
峙
的
音
)
希
脫
社
又
全
品
(
可
﹒

(
的
。
芯
片
可

h
N
問
b
h法
。
還
)
;
希
臘
叔
父λ申
一
位
f♀
♂
ω
位
自
﹒

(
。
這
泣
。(
V
R
N
閃
閃
門
診
為
阿
青
h
N
)
;希
臘
毅
(
入
全
品
，
拉
-

品
伊
拉
「
聖
道
路7派
的
學
理
」

「
論
靈
魂
吳
放
活
」

正
沛
，
賦
叔
父
全
品(~
V
R
N

言
。
N
c
h凡泊
的
、
、hN
R
G
)中恥
"
N
N
h
w

以
紋
。

@I;~($ 

同
上
，
主
﹒

，
希
臘
杜
文
全
品
，
急
切N
U﹒

的
﹒
)
h
H
K
T
ω
ω

。
巳
C
u
ω。
。
由(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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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古其?丁 (St. Augustin) 

無
論
是
從
文
學
或
從
神
學
的

觀
點
來
君
，
奧
古
斯
丁
在
拉
丁
基

督
教
界
最
偉
大
的
教
父
中
，
都
是

大
名
頂
頂
，
鶴
立
躊
葦
的
。
直
到

十
三
世
紀
之
前
，
「
奧
古
斯
丁
」

這
個
美
名
在
西
芳
思
想
中
獨
佔
龍

頭
，
而
且
，
即
使
多
瑪
斯
的
亞
里

捕
今
德
學
派
興
起
，
也
不
會
忽
視

甚
且
低
估
這
偉
大
的
非
洲
博
士
，

因
此
他
的
聲
譽
未
曾
失
去
光
彰
。

事
實
上
，
耍
了
解
中
世
紀
的
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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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流
，
先
了
解
奧
古
斯
丁
乃
是
絕
對
必
要
的
。
在
本
書
申
，
無
法
完
全
道
盡
所
有
奧
古
掛
丁
哲
學
的
優
點
，
不

過
，
雖
然
只
是
綱
要
性
的
，
凡
是
應
該
有
的
都
已
處
理
到
了
。

奧
古
斯
丁
於
西
一
兀
三
五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生
於
努
米
底
亞
省
的
塔
加
斯
特
(
吋
m
H
m
S
Z
E
F
O可
B
E

〈
古
2

。
同
Z
口
B
E
E
)

，
父
親
帕
特
修
斯
(
H
S
E
O
E的
)
是
位
異
教
徒
，
母
親
摩
尼
卡(
E
S
戶
口
也
是
位
基
督

徒
。
他
的
母
親
從
小
就
教
導
他
做
了
基
督
徒
，
可
惜
由
於
當
時
一
些
不
好
的
習
俗
，
使
奧
古
斯
丁
遲
遲
未
受
洗

禮
@
。
小
時
候
，
奧
古
斯
丁
從
塔
加
斯
特
的
學
校
教
師
學
習
初
級
拉
丁
文
和
算
術
，
他
不
喜
歡
讀
書
而
沉
溺
於

嬉
戲
，
並
且
一
直
希
望
成
為
嬉
戲
的
個
中
能
手
。
後
來
，
他
又
學
了
希
臘
文
，
雖
然
被
有
馬
的
史
詩
所
吸
引
，

他
卸
很
討
厭
希
臘
文
。
說
他
不
懂
如
何
使
用
希
臘
文
是
不
對
的
，
可
是
他
的
確
未
能
通
暢
地
閱
讀
希
臘
文
。

西
一
兀
三
六
五
年
左
右
，
奧
古
斯
丁
到
馬
達
拉
城
(
旦
旦
旦
旦
)
，
在
那
一
畏
奠
定
了
拉
丁
文
學
和
文
法
的
基

礎
。
馬
達
拉
坡
是
個
犬
的
異
教
坡
，
在
異
教
風
俗
以
及
他
對
拉
丁
古
典
文
學
的
研
究
影
響
之
下
，
使
得
他
逐
漸

疏
離
了
母
親
的
信
仰
，
他
在
塔
加
特
怠
惰
的
歲
月
(
三
六
九
|
七

0
)
里
，
這
種
疏
離
的
情
況
一
直
持
續
下

去
。
三
七
五
年
，
他
的
父
親
信
了
天
主
教
之
後
去
世
了
，
奧
古
斯
丁
於
此
年
開
始
在
他
所
君
過
最
大
的
城
市

-
-
P

迦
太
基

(
n
m丘
吉
鬧
。
)
，
學
習
修
辭
學
。
迦
太
基
是
個
大
港
口
及
政
治
中
心
，
域
中
生
活
芳
式
奢
侈
靡

爛
，
處
處
可
見
淫
猿
放
蕩
，
而
且
夾
雜
著
一
些
一
東
方
傳
來
的
迷
信
。
此
時
奧
古
斯
丁
已
是
個
十
足
的
男
人
，
激

情
洋
溢
，
完
全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道
德
理
想
背
道
而
行
。
來
到
迦
太
基
不
久
，
便
有
了
情
婦
並
和
他
同
居
了
十

年
，
第
二
年
她
為
奧
古
辦
了
生
了
個
男
孩
。
雖
然
奧
古
斯
丁
私
生
活
很
糟
，
可
是
，
在
修
辭
學
上
均
是
個
成
功

的
學
生
﹒
他
從
來
不
忽
略
自
己
的
功
課
c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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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位
年
軒
人
在
讀
了
西
塞
羅
的
「
有
頓
修
斯
」
(
肖
建
芯
泛
的
萃
的
)
之
後
，
心
靈
馬
土
轉
向
真
理
的
尋
求
，

接
受
了
摩
尼
敬
的
教
導
@
，
因
為
摩
尼
敢
不
同
於
野
蠻
人
的
觀
念
，
也
不
同
於
不
合
邏
輯
的
基
督
徒
教
育
，
因

此
似
乎
為
奧
古
斯
丁
提
供
了
一
個
合
理
的
真
理
表
達
。
基
督
宗
教
既
然
主
張
上
帝
創
造
宇
宙
並
且
上
帝
是
良
苦

的
，
那
磨
他
們
如
何
能
夠
解
釋
惡
和
痛
苦
的
存
在
呢
?
反
觀
摩
尼
散
，
則
主
張
二
元
論
，
三
種
究
極
原
理
，
一

是
善
的
原
理
，
是
光
闕
，
是
上
帝
或
奧
穆
德

(
C門
自
己
N
已
)
，
另
一
固
定
惡
的
原
理
，
是
黑
暗
，
是
亞
里
曼
(
〉
干

立
5
2
)
。
這
二
種
原
理
都
是
永
恆
的
，
而
且
，
它
們
之
間
的
關
爭
也
是
永
恆
的
，
它
們
相
主
關
爭
的
結
果
反

映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
人
的
靈
魂
由
光
明
所
組
成
，
是
善
的
原
理
的
產
物
;
身
體
由
低
劣
的
物
質
所
組
成
，
是
耽
心

的
原
理
的
產
物
。
由
於
奧
古
斯
丁
尚
未
能
知
曉
那
感
性
所
不
能
感
受
到
的
非
物
質
的
實
在
界
如
何
可
能
，
因
此

摩
尼
教
系
統
對
惡
的
問
題
的
解
答
，
以
及
根
本
的
唯
物
論
立
場
，
很
博
得
奧
古
斯
丁
的
傾
心
。
奧
古
斯
丁
還
把

那
些
一
他
所
意
識
到
自
己
里
面
的
激
情
和
感
官
欲
求
全
都
歸
諸
於
自
身
之
外
的
惡
的
原
因
。
雖
然
摩
尼
教
譚
責
性

交
行
為
、
肉
食
行
為
，
並
且
也
規
定
禁
食
禱
告
之
類
的
苦
修
行
為
，
可
是
這
些
實
際
上
的
修
道
功
夫
只
針
對
於

那
些
蒙
揀
選
者
，
像
奧
古
斯
丁
這
類
的
「
聽
眾
」
則
可
以
漠
然
不
理
。

此
時
奧
古
斯
丁
在
道
德
上
和
知
性
上
都
和
基
督
宗
教
脫
節
，
西
元
三
七
四
年
他
問
到
塔
加
斯
特
，
在
那
襄

教
授
女
法
學
和
拉
丁
文
學
一
年
之
久
，
三
七
四
年
秋
天
他
在
迦
太
華
創
辦
了
一
所
修
辭
學
學
院
。
他
和
他
情
婦

及
大
見
于
面
底
歐
達
特
(
〉
母
旦
旦
己
的
)
生
活
在
一
起
。
在
這
段
期
間
一
里
，
他
贏
得
了
一
份
詩
作
獎
(
是
一
戲

劇
詩
，
現
已
造
俠
)
，
並
且
出
版
了
他
的
第
一
本
詩
文
「
論
美
與
益
之
。
奧
古
斯
丁
一
直
住
在
迦
太
基
，
直
到

三
八
三
年
離
開
一
該
地
前
往
羅
馬
，
就
在
他
前
往
羅
馬
之
前
不
久
，
發
生
了
一
件
相
當
重
要
的
事
情
。
那
時
故
，

• 61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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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古
期
丁
一
直
接
一
些
摩
尼
教
所
無
法
解
答
的
難
題
所
困
惑
，
諸
如•• 

人
類
思
想
確
切
性
的
根
源
何
在
?
為
何

善
惡
原
坦
一
直
永
恆
衝
突
下
去
?
•.•••.• 

等
等
。
恰
巧
有
一
位
摩
尼
教
著
名
的
主
教
浮
士
特
斯
(
司
g
m
Z

也
來

到
迦
太
基
，
奧
古
斯
丁
決
意
向
他
請
教
，
期
望
從
他
那
一
裝
得
到
問
題
的
圓
滿
解
答
;
可
是
他
發
覺
浮
士
特
斯
雖

是
和
藹
可
親
，
卸
無
法
從
他
的
話
中
尋
得
知
性
上
的
滿
足
。
因
此
，
在
他
動
身
前
往
羅
馬
之
前
，
對
摩
尼
敬
的

信
仰
已
經
有
些
動
搖
了
。
他
之
所
以
旅
遊
羅
馬
的
原
因
，
一
部
份
是
因
為
迦
太
基
的
學
生
缺
乏
教
養
難
以
管

教
，
而
他
聽
說
羅
馬
的
學
生
品
行
優
良
聲
譽
四
播
;
另
一
部
份
則
是
他
希
望
在
帝
國
的
大
都
會
中
一
展
抱
負
。

到
了
羅
馬
後
，
奧
古
斯
丁
開
辦
了
一
間
修
辭
學
學
院
，
雖
然
學
生
們
上
課
時
中
規
中
矩
，
可
是
卸
有
在
繳
學
費

之
前
轉
校
的
不
良
習
慣
。
奧
古
斯
丁
只
得
另
尋
一
份
差
事
，
三
八
四
年
在
米
蘭
找
到
了
一
份
工
作
，
任
職
市
政

府
的
修
辭
學
教
授
。
這
段
期
間
裹
，
雖
然
，
名
義
上
他
仍
然
是
摩
尼
教
的
支
持
者
，
而
且
也
接
受
一
些
摩
尼

敬
的
教
義
，
如
唯
物
論
;
可
是
，
事
實
上
他
在
離
開
羅
馬
之
前
已
經
喪
失
了
大
部
分
的
摩
尼
教
信
仰
，
而
且
逐

漸
地
被
學
院
式
的
懷
疑
主
義
所
吸
引
。

在
米
蘭
，
由
於
米
蘭
主
教
盎
博
羅
斯
(
K
H
S
宵
。
由0
)的
證
道
，
使
得
奧
古
斯
丁
對
基
督
宗
敬
略
有
好
感
，

不
過
，
雖
然
他
已
準
備
再
度
做
個
慕
道
者
，
卸
仍
然
無
法
信
服
基
督
宗
教
的
真
理
。
更
何
況
，
他
那
豐
沛
的
激

情
仍
然
放
蕩
不
羈
。
他
的
母
親
希
望
他
和
某
個
女
孩
子
結
婚
，
期
望
藉
蒼
婚
姻
來
重
造
他
的
生
活
，
因
為
這
件

計
劃
中
的
婚
事
，
使
得
奧
古
斯
丁
和
亞
底
歐
連
特
的
母
親
痛
苦
地
分
手
了
。
後
來
，
這
件
婚
事
卸
沒
有
成
功
，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無
法
等
待
這
女
子
所
要
求
考
慮
的
時
間
，
奧
古
斯
丁
遂
艾
找
到
另
一
位
情
婦
。
那
段
時
候
，
奧

古
斯
丁
讀
了
一
些
維
克
多
林
努

(
5
2
。
『
戶
口
己
的
)
以
拉
丁
文
翻
譯
的
「
柏
拉
圖
」
論
文
集
，
這
些
一
論
文
很
可
能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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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柏
羅
丁
的
「
恩
內
亞
得
」
(
阿
達
這
是
旬
)
。
由
於
受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影
響
，
使
他
擺
脫
了
唯
物
論
的
枷
鎖

，
促
使
他
接
受
非
物
質
實
在
界
的
概
念
。
並
且
，
柏
羅
丁
學
派
認
為
惡
是
一
種
缺
乏
而
不
是
正
面
實
在
的
東
西

，
也
使
得
奧
古
斯
丁
領
悟
到
惡
的
問
題
不
必
依
賴
於
摩
尼
教
就
可
以
有
解
答
的
芳
法
。
換
句
話
說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在
這
段
時
期
中
的
功
用
是
使
奧
古
斯
丁
了
解
基
督
宗
教
的
「
合
乎
理
性
」
'
於
是
他
重
新
開
始
讀
新
約
聖

經
，
尤
其
是
保
祿
的
主
信
。
如
果
說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使
他
懂
得
去
沉
思
精
神
事
物
，
以
及
知
性
意
義
的
智

慧
，
那
麼
新
約
聖
經
-
r
J
以
說
是
啟
示
他

•• 

合
乎
智
慧
的
生
活
乃
是
必
要
的
。

當
奧
古
斯
丁
遇
見
辛
苦
力
群
努

(
m
E
H
L
E
S
S
)和
龐
第
強
努
(
可
呂
立
立
自
己
的
)
之
後
，
這
些
對
基

督
宗
教
好
的
說
感
就
更
加
確
定
了
。
前
者
是
一
位
年
老
的
神
父
，
他
向
奧
古
斯T
述
說
維
克
多
林
努
(
一
位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
皈
依
基
督
宗
教
的
經
過
，
使
得
年
輕
的
奧
古
斯
丁
「
激
起
了
效
法
之
情
」
@
;
而
後
者
向
他

敏
述
埃
及
里
安
東
尼
的
生
活
，
使
得
奧
古
斯
丁
厭
惡
自
己
的
道
德
處
培
@
。
奧
古
斯
丁
內
心
道
德
的
掙
扎
愈
來

愈
激
烈
，
終
於
達
到
了
高
潮
。
這
件
著
名
的
事
情
發
生
在
他
家
的
花
園
宴
，
當
他
散
步
時
，
聽
見
隔
壁
一
個
小

孩
子
的
聲
音
不
斷
地
喊
著•• 

「
拿
起
來
讀
，
拿
起
來
讀
!
」
(
吋
旦-
o
r
m
o一
斗
。
-
Z
Z
悅
。
一
)
於
是
他
隨
意
地
翻

開
新
約
聖
經
，
保
祿
致
羅
馬
人
書
@
中
的
一
段
話
抓
住
了
他
的
心
四
川
@
'
而
決
定
了
他
道
德
上
轉
變
。
(
譯
社
.. 

這
段
話
是
羅
馬
書
十
五
章
、
十
五
十
四
的

•• 

行
事
為
人
要
端
正
，
好
像
行
在
白
畫
中
，
不
可
荒
宴
醉
漓
。
不
可

好
色
邪
蕩
。
不
可
等
競
妒
一
帳
，
總
要
拔
戴
主
耶
件
基
督
，
不
要
為
肉
體
安
排
去
放
假
私
慾
0
)
這
道
德
上
、
意

志
上
的
轉
變
顯
然
是
隨
著
理
智
上
的
改
變
而
來
的
心
奧
古
斯
丁
閱
讀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著
作
使
得
他
在
理
智
上

先
布
了
轉
變
，
而
從
人
的
觀
點
來
君
，
他
道
德
上
的
轉
變
是
由
於
盎
博
羅
斯
的
證
道
以
及
辛
苦
克
群
努
和
廳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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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努
兩
人
的
話
先
做
好
了
預
備
，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得
到
充
分
的
印
證
。
由
於
他
在
理
智
上
的
轉
變
，
使
得
他
已

知
道
應
該
做
些
什
麼
，
這
加
強
了
他
在
道
德
上
的
轉
變
，
可
是
他
仍
然
覺
得
他
無
法
去
完
成
他
所
應
該
做
的
;

當
他
在
花
園
中
讀
了
保
祿
的
那
段
話
，
在
上
帝
的
恩
典
下
，
他
終
於
從
心
里
說
出
「
阿
鬥
」
(
誠
摯
的
同
意

)
，
整
個
生
命
遂
轉
變
了
。
這
件
事
情
發
生
於
西
元
三
八
六
年
的
夏
天
。

由
於
奧
古
斯
丁
患
了
肺
病
，
使
得
他
有
藉
口
辭
掉
在
卡
西
加
貢
學
院
(
們
卸
的
叩
門
已

R
Z
5
)
的
教
授
職
位
。

經
由
閱
讀
、
反
省
以
及
和
朋
友
的
討
論
，
他
努
力
尋
求
對
基
督
宗
教
右
更
正
確
的
認
識
。
可
是
由
於
他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
概
念
、
主
張
都
是
來
自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使
得
他
對
基
督
宗
教
的
認
識
還
是
很
不
完
全
，
而
且
是
被

染
色
了
|
|
甚
至
比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還
像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從
退
休
後
，
他
寫
了
「
駁
學
院
派
」
'
「
論
幸
福

人
生
」
'
「
論
秩
序
」
等
著
作
。
同
到
米
蘭
後
，
奧
古
斯
丁
寫
了
「
論
靈
魂
不
朽
」
'
「
獨
語
錄
」
大
概
也
在

這
時
侯
寫
成
，
並
且
開
始
寫
「
論
一
音
樂
」
。
三
八
七
年
復
活
節
前
一
天
的
安
息
日
，
奧
古
斯
丁
由
盎
博
羅
斯
主

教
施
洗
。
這
事
不
久
之
後
，
他
和
他
的
母
親
動
身
歸
同
非
洲
。
當
他
們
橫
越
了
義
大
利
，
抵
達
奧
斯
底
亞
港
，

且
，

等
候
船
隻
時
，
他
的
母
親
逝
世
了
心
(
在
懺
悔
錯
中
，
所
指
述
他
母
親
神
魂
顯
現
的
動
人
情
節
，
就
是
在
奧
斯

底
亞
港
口
發
生
的
@
)
。
奧
古
斯
丁
於
是
遲
延
歸
同
非
洲
，
暫
時
停
留
在
羅
馬
，
在
這
時
候
，
他
寫
了
「
論
自

由
意
志
」
'
「
論
靈
魂
的
價
值
」
「
論
基
督
教
會
的
德
行
和
摩
尼
教
派
的
德
行
」
'
西
元
三
八
八
年
秋
天
，
他

航
往
非
洲
。

同
到
塔
加
斯
特
之
後
，
奧
古
斯
丁
設
立
了
一
個
小
的
僧
侶
社
圈
。
在
這
時
期
內
(
西
一
兀
三
八
八
年
|
三
九

一
年
)
，
他
開
始
寫
「
從
創
世
紀
駁
摩
尼
教
」
'
「
論
師
道
」
以
及
「
論
真
的
宗
教
」
'
並
且
完
成
了
「
論
一
耳
目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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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
。
很
可
能
他
也
潤
飾
並
且
完
成
了
「
論
德
行
」
。
在
卡
西
加
貢
學
院
奧
古
斯
丁
下
決
心
不
再
結
婚
，
但

是
，
他
也
不
明
白
表
示
要
接
受
聖
職
3

因
此
，
一
一
一
九
一
年
他
拜
訪
迦
太
基
西
方
一
五
O
里
的
一
個
海
港
村
鎮

時
，
一
破
希
波
的
主
教
任
命
為
司
鐸
這
件
事
是
違
反
他
一
意
願
的
。
由
於
這
位
主
教
希
望
奧
古
斯
丁
幫
忙
，
奧
民
只

好
在
希
波
定
居
下
來
，
並
建
立
了
一
間
修
道
院
。
由
於
與
摩
尼
教
徒
之
間
的
爭
辯
，
他
寫
了
「
論
信
仰
的
盎

處
」
'
「
論
兩
種
靈
魂
」
'
「
與
一
瞄
都
那
騰
的
靜
辯
」
'
「
論
信
仰
與
信
經
」
信
經
的
演
講
辭
，
以
及
用
以
反

駁
多
拿
第
主
義
(
巴
。
這h
N
H含
章
)
的
「
駁
多
納
地
的
那
一
部
份
的
聖
詠
」
。
他
開
始
對
創
世
紀
做
逐
旬
的
註
釋
，
、

可
是
就
如
同
書
名
「
未
完
成
的
創
世
紀
釋
義
」
所
暗
示
蒼
，
這
本
書
未
曾
完
成
。
「
論
各
種
問
題
」
(
三
八
九

!
九
六
)
，
「
駁
摩
尼
敬
的
亞
得
耳
其
騰
」
'
「
論
山
上
寶
訓
」
'
「
論
謊
言
」
'
「
論
禁
慾
」
'
以
及
各
種
不

同
的
註
釋
(
羅
馬
書
和
加
拉
達
書
註
釋
)
也
是
在
這
段
奧
古
斯
丁
早
期
僧
侶
生
涯
中
完
成
的
。

三
九
五
|
三
一
九
六
年
之
間
，
奧
古
斯
丁
晉
陸
為
希
波
域
的
副
主
教
，
晉
陸
不
久
，
他
在
他
的
住
所
附
近
建

立
了
另
一
問
修
道
院
。
就
在
奧
古
斯
丁
晉
陸
的
同
年
|
|
三
九
六
年
，
希
波
主
教
蒞
納
理
爾
斯
(
〈
巳
丘
吉
也

逝
世
，
於
是
奧
古
斯
丁
成
為
希
波
主
教
，
並
且
擔
任
這
份
聖
職
，
一
直
到
他
逝
世
。
由
於
身
為
主
敬
，
奧
古
斯

丁
必
須
管
理
整
個
教
區
|
|
該
教
區
被
多
納
地
派
所
侵
估
，
因
此
他
無
法
再
專
心
一
致
地
過
著
祈
禱
與
研
經
的

生
活
。
奧
古
斯
丁
捨
下
個
人
對
寧
靜
的
祈
禱
與
研
經
生
活
的
偏
好
，
而
以
講
道
、
辯
論
、
發
表
反
，
多
納
地
派
的

言
論
，
激
烈
地
展
開
反
多
納
地
派
的
爭
戰
。
不
過
，
縱
使
如
此
，
奧
古
斯
丁
仍
然
抽
出
時
間
來
寫
作
，
如.. 

「
向
辛
普
力
群
努
論
各
種
問
題
」
(
三
九
七
年
)
，
一
部
份
的
「
基
督
論
」
(
四
二
六
年
增
誦
了
此
書
的
第
四

卷
V
，
一
部
份
的
懺
悔
錄
(
此
書
於
四
0
0
年
出
版
)
「
約
伯
傳
註
釋
」

....•. 

等
著
作
均
在
此
時
間
的
完
成
。

.. 65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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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此
之
外
，
奧
古
斯
丁
也
和
偉
大
的
學
者
耶
柔
米
(
的
門
﹒

辯
論
。

】
倚
門
。
自
己
，
就
聖
經
這
個
論
題
，
往
還
書
信
相
互

西詳哲學史

四
0
0
年
，
奧
古
斯
T
開
始
寫
他
最
偉
大
的
著
作
之
一
i
!

十
五
卷
的
「
論
娶
一
二
」
'
此
書
至
四
一
七
年

完
成
。
四
O

一
年
開
始
寫
十
二
卷
的
「
依
文
義
詮
釋
創
世
紀
」
'
此
書
完
成
於
四
一
五
年
。
在
四
0
0
年
發
表

了
「
向
百
姓
傳
福
音
」
'
「
福
音
書
作
者
的
共
觀
」
'
「
論
修
道
人
員
的
職
務
」
'
「
駁
摩
尼
教
徒
浮
士
特
斯
」

(
三
十
三
卷
)
，
「
駁
貝
利
良
尼
的
書
信
」
的
第
一
卷
(
貝
利
良
尼
是
多
納
地
派
在
齊
爾
塔
的
主
教
)
，
一
該
書

的
第
二
卷
註
闋
的
日
期
是
四

O
一
|
四
O
二
年
，
第
三
卷
註
閉
目
期
是
四
O
二
|
四
O
三
年
。
此
外
，
還
有
其

它
反
多
納
地
派
的
著
作
，
如

.. 

「
駁
多
納
地
派
反
法
學
家
克
瑞
斯
考
尼
」
(
悶
。
二
年
)
|
|
這
本
書
在
不

同
的
出
版
中
都
未
曾
設
保
存
|
|
|
以
及
一
些
反
摩
尼
敬
的
著
作
。
除
了
這
些
爭
辯
的
活
動
外
，
奧
吉
斯
丁
也

經
常
講
道
寫
書
信
;
在
註
明
為
四
一
六
年
的
致
狄
斯
可
拉
斯
(
皂
白
g

門
口
的
)
的
書
信
中
@
，
在
一
該
書
中
同
答

一
些
有
關
於
西
塞
羅
的
問
題
，
奧
古
斯
丁
發
展
他
對
其
教
哲
學
的
君
法
，
仍
然
顯
示
出
對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偏

好

在
這
段
時
期
內
，
皇
帝
頒
佈
了
反
對
多
納
地
派
的
勒
令
，
並
且
在
四
一
一
年
舉
行
會
議
。
會
議
後
，
奧
古

斯
丁
乃
能
把
注
意
力
轉
向
另
外
一
畫
敵
對
者
.. 

白
拉
料
主
義
者

(
2
]品
E
5
)

。
白
拉
料
在
人
類
救
贖
的
問

題
上
誇
大
了
人
類
意
志
的
角
色
，
減
損
了
恩
典
，
否
認
了
原
罪
。
白
拉
料
在
蔡
列
斯
求
士

(
(
U
S
E丘吉
己
的

陪
伴
下
拜
訪
迦
大
基
。
四
一
一
年
，
白
拉
料
離
開
迦
太
基
前
往
東
古
之
後
，
在
迦
大
基
舉
行
的
會
議
中
把
蔡
列

斯
求
士
開
除
教
籍
。
自
民
曾
試
引
用
奧
古
斯
丁
「
論
自
由
意
志
」
來
支
持
他
的
異
端
邪
說
，
可
是
奧
古
斯
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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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
向
馬
賽
和
納
談
論
罪
人
的
功
樁
，
赦
免
以
及
幼
兒
洗
」
一
書
中
，
很
明
顯
地
表
現
自
己
的
立
場
。
繼
此

書
之
後
，
他
又
寫
了
「
論
精
義
與
字
義
」
四
一
二
年
)
，
「
論
信
心
與
功
德
」
四
一
三
年
)
，
「
論
本
性
與
恩

典.. 

駁
白
拉
糾
主
義
」
(
四
一
五
年
)
，
以
及
「
論
人
完
全
的
義
德
」
(
四
一
五
年
)
。
不
過
，
奧
古
斯
丁
反

對
自
拉
抖
的
立
場
並
沒
有
貫
澈
一
致
。
在
四
三
二
年
，
他
著
手
寫
「
上
帝
之
城
」
四
二
六
年
完
成
)
，
此
書
是

他
最
偉
大
、
最
著
名
的
著
作
，
是
在
反
對
蠻
族
入
侵
羅
馬
帝
國
這
個
背
景
下
寫
成
的
。
本
書
並
為
大
部
份
的
「

聖
詠
註
釋
」
做
預
備
。
除
此
之
外
，
他
又
發
表
了
(
四
一
五
年
)
「
寫
給
奧
羅
森
，
駁
斥
柏
利
西
黎
恩
主
義
及

奧
刺
真
主
義
」
該
書
是
用
以
駁
斥
由
西
班
牙
主
教
柏
利
西
黎
恩
(
p
z
n
E
E己
所
發
起
的
異
端
，
在
進
一
步

反
白
拉
抖
的
論
辯
中
，
他
又
寫
了
「
論
自
拉
斜
的
作
為
」
(
四
一
七
年
)
，
以
及
「
論
基
督
的
恩
典
與
原
罪
」
(

四
一
八
年
)
。
奧
古
斯
丁
似
乎
認
為
這
些
還
不
完
備
，
於
是
繼
讀
寫
完
了
「
論
聖
一
一
一
」
並
且
寫
了
「
約
翰
福
音

(
四
一
六
!
七
年
)
以
及
「
向
巴
托
斯
談
論
約
翰
書
信
」
四
一
六
年
)
，
還
有
數
不
盡
的
書
信
和
講
道

註
釋
」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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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八
年
，
自
拉
料
首
先
設
非
洲
主
教
會
議
，
其
次
放
郝
諾
黎
南
士
皇
帝
(
開BH
Z
B
門
出
8

日
戶
口
ω
)
，

最
後
一
故
左
其
瑪
斯
教
皇
(
句
。
穹
N
。
位
自
己
也
所
定
罪
，
可
是
這
場
論
辯
卸
未
因
肚
而
結
束
。
當
奧
古
斯
丁
教

尤
利
安

Q
Z
E
8
)
1
|
信
幸
異
端
的
依
克
蘭
能
(
間
已
自
己
5
)
、
王
教
|
|
指
控
控
造
原
罪
的
概
念
時
，
這
位

里
徒
在
他
的
「
婚
姻
與
自
慾
」
四
一
九
|
二
0
年
)
中
答
辯
。
在
四
二
0
年
，
他
寄
給
戶
口
宗
兩
本
書.• 

「
寫
給

教
宗
，
駁
斥
白
拉
科
主
義
的
兩
封
信
」
四
二
一
年
)
，
他
又
按
著
寫
了
「
駁
擁
護
白
拉
料
異
端
的
尤
利
安
」
(

六
卷
)
。
此
外
，
「
論
聖
靈
和
靈
魂
的
來
源
」
四
一
九
)
「
寫
給
康
申
提
駁
斥
謊
言
」
(
四
二0
年
)
，
「
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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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法
和
先
知
的
仇
敵
」
(
四
二
0
年
)
，
「
寫
給
勞
倫
提
談
論
信
、
皂
、
愛
的
手
卷
」

給
諾
蘭
談
論
尊
敬
先
祖
事
宜
」
四
二

O
i

一
年
)
也
是
在
這
時
期
中
寫
成
。

四
二
六
年
，
奧
古
斯
丁
自
覺
在
世
日
子
已
不
長
了
，
為
了
他
所
管
轄
的
教
區
未
來
的
發
展
，
提
名
推
薦
艾

拉
克
流
斯
(
開
E

丘
吉
叩
)
做
他
的
接
宜
人
。
教
民
欣
然
接
受
這
份
薦
舉
。
可
是
，
奧
古
斯
丁
絕
不
因
此
就
停
且

他
的
寫
作
活
動
，
在
四
二
六
l

七
年
，
他
發
表
了
「
向
華
倫
丁
論
恩
典
和
自
由
意
志
」
'
「
論
訓
誨
與
恩
典
」

，
以
及
兩
卷
的
「
修
正
」
'
這
本
書
包
括
了
對
他
自
己
著
作
批
判
性
的
勘
奎
並
且
對
於
這
些
著
作
年
代
秩
序
的

安
排
有
很
大
的
貢
獻
。
這
時
餒
，
羅
馬
帝
國
的
情
勢
愈
來
愈
惡
化
，
四
二
九
年
詹
什
力
克
(
白
白
自
己
已
別
注

爾
達
蠻
族
(
〈
S
E
Z
)

進
入
非
洲
，
而
奧
古
斯
丁
仍
然
繼
續
寫
作
。
四
二
七
年
，
他
發
表
了
「
聖
經
研
究
」

，
從
聖
經
中
挑
選
出
一
些
經
文
做
研
究
。
四
二
八
年
出
版
「
向
科
德
蒙
論
異
教
」
'
之
後
在
四
二
八
|
九
年
叉

發
表
了
「
向
普
洛
斯
柏
論
聖
徒
的
預
定
論
」
及
「
向
普
洛
斯
柏
論
永
恆
的
恩
典
」
。
除
此
之
外
，
四
一
二
年
奧

古
斯
丁
開
始
寫
「
駁
尤
利
安
l
l
z

未
完
成
的
作
品
」
'
這
是
反
駁
白
拉
科
派
尤
利
安
所
寫
一
篇
反
奧
古
斯
丁

的
論
文
，
一
該
篇
論
文
老
早
以
前
就
寫
好
了
，
不
過
，
一
直
到
四
二
八
年
奧
古
斯T
才
拿
到
這
篇
論
文
，
奧
古
斯

丁
未
能
完
成
這
著
作
就
死
了
。
(
這
本
書
書
名
就
是
因
此
稱
為
未
完
成
的
作
品
)
。
奧
古
斯
丁
此
時
也
和
阿
流

士
主
義
(
〉
立
S
E
B
)

有
些
接
觸
，
四
二
八
年
，
他
發
表
了
，
「
與
阿
流
士
派
主
教
馬
杏
明
的
爭
論
」
以
及

「
駁
馬
杏
朗
的
異
端
邪
說
」
。

四
三
0
年
的
春
說
早
夏
，
在
爾
達
蠻
族
圍
攻
希
波
坡
，
四
三0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
希
波
城
猶
被
圍
攻
之

際
，
奧
古
斯
丁
與
世
長
辭
了
，
他
是
在
誦
讀
懺
悔
詩
中
逝
世
的
。
波
希
底
爾
斯
(
M
U
S也
已
戶
口
的
)
說
他
沒
有
智

(
四
一
一
一
)
以
及
「
寫

西洋哲學史



下
任
何
遺
囑
，
因
為
他
是
「
神
貧
者
」
，
無
一
物
可
留
。
蠻
族
後
來
放
火
焚
坡
，
不
過
奧
古
斯
丁
的
大
教
堂
和

圖
書
館
沒
故
燒
及
。
按
希
底
爾
斯
寫
了
奧
古
斯
丁
的
生
平
，
在
拉
丁
教
父
學
中
可
以
找
到
。
「
凡
是
研
讀
奧
古

斯
丁
所
寫
關
於
神
軍
事
物
的
人
必
定
獲
益
不
淺
，
可
是
我
想
﹒
如
果
那
些
能
夠
聽
兒
或
看
見
他
在
教
室
的
證

道
，
尤
其
是
那
些
右
幸
與
他
深
談
的
人
，
必
定
右
更
大
的
收
聽
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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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許
布
些
人
對
我
談
論
到
奧
古
斯
丁
的
神
學
辯
論
以
及
一
大
堆
他
的
神
學
論
文
﹒
感
到
杏
怪
;
但
是
，
對

於
他
的
生
平
和
活
動
作
一
番
簡
介
，
足
以
說
明
(
除
了
一
些
少
數
例
外
)
，
奧
古
斯
丁
並
沒
最
寫
我
們
所
謂

純
粹
的
哲
學
著
作
。
當
然
，
本
書
不
是
用
來
處
理
純
粹
神
學
的
教
義
，
但
是
為
了
引
出
奧
古
斯
丁
的
哲
學
主

張
，
我
們
仍
然
必
須
不
斷
地
依
賴
於
一
些
以
神
學
為
主
的
著
作
。
好
比
說
，
為
了
了
解
奧
古
斯
丁
的
知
識
論
，

必
領
參
考
與
此
有
關
的
「
論
聖
三
」
而
「
依
丈
義
詮
釋
創
世
紀
」
則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了
解
「
種
子
理
性
」
(

呂
立
g
g
m
o
s
z
m
E
ω
)的
理
論
，
「
懺
悔
錄
」
則
處
理
時
間
的
問
題
。
那
些
習
慣
於
把
教
義
神
學
與
哲
學
截

然
二
分
的
人
，
對
於
此
處
把
神
學
和
哲
學
的
問
題
混
在
一
起
，
一
定
會
覺
得
很
怪
異
，
沒
有
條
理
;
可
是
我
們

必
領
記
得
，
奧
古
斯
丁
和
其
它
的
教
父
及
早
期
基
督
徒
學
者
一
樣
，
對
於
哲
學
和
神
學
並
沒
有
做
清
楚
的
劃

分
。
這
並
不
是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沒
有
辦
法
區
分
，
也
不
是
因
為
他
否
認
悟
性
在
不
藉
若
啟
示
的
情
況
下
可
以
獲

得
真
理
，
而
是
因
為
他
認
為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是
整
體
的
，
他
嘗
試
以
他
的
理
性
來
洞
察
基
督
宗
教
的
信
仰
，

並
且
他
嘗
試
在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之
光
啟
示
下
，
來
瞭
解
這
個
世
界
和
人
類
生
命
。
譬
如
說
，
他
很
清
楚
理
性

• 69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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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論
證
可
以
引
證
上
帝
的
存
在
，
可
是
他
對
於
僅
僅
在
理
性
上
同
意
上
帝
的
存
在
並
不
感
興
趣
，
他
所
感
興
趣

的
是
真
正
的
同
意
!
|
即
積
極
地
皈
依
上
帝
的
旨
意
，
而
且
他
深
知
，
在
實
際
上
，
這
樣
的
皈
依
上
帝
必
須
依

靠
神
擎
的
恩
典
。
奧
古
斯
丁
不
把
人
分
成
兩
部
份
.. 

一
部
份
是
神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
恩
典
人
」
'
一
部
份
是
哲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
自
然
人
」
。
他
乃
是
把
人
若
為
有
血
有
肉
，
共
具
體
體
的
人
，
是
會
墮
落
，
而
被
拯
救
的
人

類
。
人
的
確
可
以
獲
得
真
理
，
可
是
他
是
不
斷
地
在
上
帝
恩
典
的
引
導
之
下
，
為
了
獲
得
真
理
，
他
必
氯
依
靠

恩
典
。
有
人
使
人
信
服
上
帝
存
在
，
如
果
有
問
題
的
話
，
奧
古
斯
丁
將
以
上
帝
存
在
的
理
性
論
證
做
為
一
個
人

皈
依
得
救
整
體
過
程
中
的
梯
階
或
工
兵.• 
他
承
認
論
證
本
身
是
理
性
的
，
可
是
他
敏
銳
地
意
識
到
，
對
於
理
性

論
證
真
正
而
且
活
生
生
的
同
意
，
需
要
有
道
德
的
預
備
，
而
且
他
也
意
識
到
，
按
著
上
帝
對
於
有
血
有
肉
兵
具

體
體
的
人
所
存
的
意
向
而
言
，
一
個
人
光
只
是
承
認
上
帝
的
存
在
是
不
夠
的
，
他
必
須
在
恩
典
的
感
動
下
，
對

上
帝
的
啟
示
有
超
自
然
的
信
心
，
並
且
遵
行
基
督
的
教
訓
來
生
活
。
在
引
領
人
進
入
信
仰
時
，
理
性
扮
演
一
份

角
色
，
當
人
有
了
信
仰
之
後
，
理
性
在
信
仰
資
料
的
洞
察
上
也
扮
演
一
份
角
色
;
可
是
這
不
是
奧
古
斯
丁
真

正
感
興
趣
的
，
他
最
感
興
趣
的
是
靈
魂
和
上
帝
整
體
的
關
聯
。
理
性
無
論
在
皈
依
之
前
或
在
皈
依
之
後
都
扮
演

若
一
份
角
色
，
可
是
總
結
奧
古
斯
丁
個
人
自
己
的
經
歷
而
言
，
他
認
為
完
全
的
智
慧
乃
包
括
對
所
信
之
物
的
洞

察
，
而
在
達
到
智
慧
的
過
程
中
，
理
性
有
助
於
一
個
人
準
備
接
受
信
仰
。
「
由
神
聖
的
攝
理
和
無
可
名
狀
的
恩

惠
所
給
予
靈
魂
的
救
藥
，
在
程
度
上
和
特
性
上
是
全
然
優
美
的
。
因
為
它
在
權
威
和
理
性
之
間
一
被
分
開
來
。
權

威
要
求
我
們
信
仰
，
並
為
人
的
理
性
做
預
備
。
雖
然
如
此
，
權
威
並
不
使
得
理
性
全
然
盲
目
，
尤
其
考
慮
到
可

以
信
仰
誰
這
個
問
題
時
，
理
性
可
以
對
之
有
知
覺
和
認
知
的
作
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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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態
度
是
典
型
的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的
態
度
。
安
瑟
姆
即
以
「
信
以
致
知
」
這
句
話
來
表
達
他
的
目
標
，

十
三
世
紀
的
改
納
文
德
則
激
烈
反
對
截
然
劃
分
神
學
和
哲
學
。
多
瑪
斯
區
分
教
義
神
學
和
哲
學
，
並
且
區
分
這

兩
個
學
問
所
使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
也
和
這
早
期
的
態
度
有
關
;
可
是
卸
有
不
同
的
考
慮
。
這
種
區
分
有
很
大
的

好
處
，
它
對
應
著
啟
示
與
「
未
受
助
益
」
的
理
性
之
間
，
超
自
然
與
自
然
領
域
之
間
，
所
存
在
的
實
際
而
真
實

的
區
分
，
它
一
方
面
保
證
了
起
自
然
的
教
義
，
一
古
面
也
保
住
了
自
然
秩
序
中
人
的
能
力
。
而
奧
古
斯
丁
派
的

態
度
也
右
好
處
，
它
總
是
就
人
之
為
人
，
就
具
體
的
人
來
考
慮
人
，
而
事
實
上
人
只
有
一
個
最
終
的
目
的
，
部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而
且
我
們
所
關
切
的
人
實
際
的
存
在
，
亦
就
是
人
的
墮
落
和
救
贖
。
這
決
不
會
是
一
個
沒
有

超
自
然
稟
賦
和
目
的
的
純
粹
的
「
自
然
人
」
。
如
果
說
，
多
瑪
斯
學
派
，
在
不
忽
略
具
體
的
人
只
有
一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這
個
前
提
下
，
強
調
超
自
然
和
自
然
，
信
仰
和
理
性
之
間
的
區
分
;
那
麼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就
是
在
沒
有

忽
略
超
自
然
的
信
仰
與
恩
典
之
無
償
的
特
性
這
個
前
提
下
，
凝
視
兵
體
的
人
及
其
與
上
帝
之
間
的
實
際
關
係
。

既
然
如
此
，
我
們
當
然
應
該
從
奧
古
斯
丁
整
個
思
想
的
結
構
中
，
來
解
開
他
一
些
「
純
粹
哲
學
的
」
的
觀

念
。
要
這
麼
傲
，
當
然
或
多
或
少
是
從
多
瑪
斯
學
派
來
進
行
研
究
，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這
樣
做
是
不
合
法
的
，
而

是
意
謂
若
在
學
術
理
解
之
下
來
君
奧
古
斯
丁
有
那
些
觀
念
是
哲
學
的
。
這
麼
傲
的
確
會
把
他
的
觀
念
從
整
個
思

想
的
眼
絡
中
割
裂
，
可
是
在
哲
學
史
研
究
中
，
若
不
是
已
經
預
設
了
哲
學
是
什
麼
，
一
個
哲
學
史
家
將
無
法
從

事
哲
學
史
研
究
。
然
而
，
吾
人
必
須
承
認
這
種
以
多
瑪
斯
主
義
來
集
中
討
論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
或
多
或
少

會
削
弱
奧
吉
斯
丁
的
成
就
，
至
少
對
一
個
受
過
多
瑪
斯
主
義
學
派
客
觀
氣
氛
下
訓
攘
的
人
來
君
是
如
此
;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從
未
用
心
於
這
種
系
統
的
哲
學
，
他
也
不
像
一
個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一
樣
去
發
展
定
義
和
建
構
一
套
哲

• 71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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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思
想
，
因
此
要
正
確
地
說
出
奧
古
斯
丁
的
這
個
思
想
或
那
個
主
張
，
常
常
會
發
生
困
難
，
不
管
吾
人
如
何
正

確
地
了
解
，
他
的
思
想
總
會
有
些
含
混
不
闕
，
缺
乏
定
義
之
處
，
讓
人
家
覺
得
無
法
滿
意
、
疑
惑
和
好
奇
。
我

猜
想
極
端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一
定
會
宣
佈
奧
古
斯
丁
的
哲
學
沒
有
什
麼
價
值
，
比
不
上
多
瑪
斯
哲
學
，
因
為
多

瑪
斯
哲
學
有
清
楚
的
界
定
;
可
是
從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即
使
到
了
今
天
仍
然
沒
有
消
失
這
個
事
實
來
看
，
可
見
它

所
共
有
的
「
暗
示
性
」
'
對
它
的
傳
統
的
延
續
實
在
有
正
面
的
貢
獻

•• 

因
為
一
個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所
面

對
的
不
是
一
套
完
整
的
哲
學
系
統
要
他
接
受
、
拒
絕
或
改
變
，
他
所
面
對
乃
是
一
條
道
路
、
一
種
靈
感
、
一
些

共
有
相
當
發
展
潛
力
的
基
本
概
念
，
因
此
，
雖
然
他
離
開
歷
史
的
奧
古
斯
丁
所
真
正
說
過
的
話
，
他
仍
然
可
以

完
全
忠
實
地
保
住
奧
古
斯
丁
的
精
神
。

西洋哲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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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奧
吉
斯
T
之
一
一.. 

知
識

西詳哲學史

知
識
為
技
福
之
道
|
l
p
A
懷
疑
主
義
|
|
經
驗
性
知
識

!
i

成
兔
的
性
質
|
|
1
神
聖
的
理
型
|
|
尤
忌
和
抽
象
作
用

.....-我
們
從
討
論
奧
古
斯
丁
的
「
知
識
論
」
開
始
，
也
許
會
讓
人
有
個
印
象
，
即
認
為
奧
古
斯
丁
之
關
切
知
識

論
，
是
為
了
知
識
論
系
統
本
身
的
緣
故
，
或
是
為
了
形
上
學
的
方
法
論
的
預
備
。
這
是
個
錯
誤
的
印
象
，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從
來
就
不
想
要
去
發
展
一
套
知
識
論
，
然
後
在
穩
健
的
知
識
論
基
礎
上
建
立
一
套
系
統
的
形
上
學
。

如
果
說
，
史
賓
諾
莎
!
根
據
他
自
己
的
話
。
|
|
的
目
標
是
在
發
展
關
於
上
帝
或
實
體
的
哲
學
;
因
為
只

有
沉
思
一
個
無
限
且
永
恆
的
客
體

(
C
Z
2
3才
能
完
全
滿
足
心
智
、
心
思
並
且
導
致
靈
魂
的
快
樂
，
那
麼
這
些

類
似
的
話
更
可
應
用
於
奧
古
斯
丁
。
奧
古
斯
丁
強
調
一
個
事
實
，
即
對
真
理
知
識
的
追
求
不
只
是
為
學
術
的
目

的
，
而
是
為
導
致
真
正
的
快
樂
、
反
正
的
至
一
怕
。
人
感
到
自
己
的
不
足
，
追
求
一
個
能
帶
給
他
平
安
和
快
樂
，

比
他
自
己
更
偉
大
的
對
象
，
為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
對
於
這
個
對
象
布
知
識
乃
是
耙
對
必
要
的
;
他
乃
是
從
達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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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的
的
功
能
來
君
知
識
。
只
有
智
慧
的
人
才
能
夠
快
樂
，
而
智
慧
要
有
對
真
理
的
知
識
，
惟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中
，
沒
有
為
思
辨
而
思
辨
這
攘
的
問
題
。
在
「
駁
學
院
派
」
書
中
，
年
輕
人
萊
沈
提
斯
(
巳
B
E
E

的
)
主

張.• 

智
慧
就
在
真
理
的
尋
求
之
中
，
並
且
像
古
辛

(
F
m
g
z
m
)一
樣
，
斷
言
追
尋
真
理
比
站
值
得
真
理
更
為
快

樂
。
奧
古
斯
丁
反
駁
這
種
君
法
，
認
為
說
一
個
人
對
真
理
沒
有
知
識
卸
有
智
慧
，
乃
是
荒
謬
的
事
。
在
「
論
幸

福
生
活
」
@
書
中
，
他
說
一
個
人
沒
有
擁
右
他
所
要
擁
有
的
東
西
是
不
快
樂
的
，
因
此
一
個
尋
求
真
理
卸
俏
未

獲
得
真
理
的
人
，
不
能
有
真
正
的
快
樂
可
言
。
奧
古
斯
丁
自
己
尋
求
真
理
，
因
為
他
覺
得
需
要
真
理
，
而
罔
顧

他
獲
得
真
理
的
歷
程
，
他
認
為
那
是
對
基
督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的
追
尋
，
那
是
神
性
之
美
的
吸
引
，
他
並
且

把
這
種
經
歷
普
遍
化
。
不
過
奧
古
斯
丁
把
自
己
的
經
歷
普
遍
化
並
不
意
味
若
他
的
觀
念
純
粹
是
主
觀
的
，
他
心

理
學
的
內
省
使
得
他
能
夠
把
人
類
靈
魂
的
動
向
赤
棵
棵
地
呈
現
出
來
。

說
奧
古
斯
丁
不
是
學
術
意
義
下
的
「
主
知
主
義
者
」

(
E
E
-
-
o
n
z
m
E
C以及
他
的
哲
學
是
幸
福
人
生

論
，
並
不
是
說
他
沒
有
敏
銳
地
意
識
到
確
切
性
的
問
題
。
可
是
認
為
奧
古
斯
丁
把
「
我
們
能
獲
得
確
切
性
嗎
?

」
這
個
問
題
放
在
首
要
的
地
位
，
也
是
錯
誤
的
。
待
會
見
，
我
們
就
會
討
論
到
他
的
確
同
答
了
這
個
問
題
，
可

是
在
他
思
想
成
熟
期
時
，
那
佔
接
他
注
意
力
的
問
題
卸
是
「
我
們
是
如
何
能
獲
得
確
切
性
的
?
」
我
們
誠
然
可

以
獲
得
確
切
性
，
這
可
以
觀
為
是
一
件
事
實
，
可
是
仍
然
有
一
個
問
題
存
在

•• 

「
布
限
叉
會
改
變
的
人
心
，
如

何
獲
得
那
管
轄
它
、
超
越
它
之
永
恆
真
理
的
確
切
知
識
」
。
當
奧
古
斯
丁
的
摩
尼
教
信
仰
破
產
之
後
，
他
嘗
試

走
同
學
院
派
的
懷
疑
主
義

•• 

可
是
在
「
駁
學
院
派
」
這
本
書
中
，
他
說
他
克
服
了
這
種
誘
惑
，
因
為
至
少
對
某

些
事
實
有
確
切
性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
柏
拉
圓
的
著
作
」
的
閱
讀
提
示
他
這
個
問
題
|
|
我
們
如
何
不
但
確
切

• 75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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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知
道
永
恆
且
必
然
的
真
理
，
而
且
也
知
道
他
們
是
永
恆
且
必
然
的
真
理
?
柏
拉
圖
以
同
憶
說
來
解
釋
這
個
事

實
，
奧
古
斯
丁
如
何
來
解
釋
它
呢
?
誠
然
他
對
這
個
問
題
本
身
有
興
趣
，
就
這
問
題
本
身
來
討
論
它
，
可
是
他

也
從
他
所
認
為
正
確
的
答
案
中
，
君
出
上
帝
的
存
在
和
作
為
得
到
清
楚
的
證
間
。
因
此
藉
著
反
省
永
恆
真
理
的

知
識
，
這
知
識
將
要
引
領
靈
魂
認
識
上
帝
本
身
和
上
帝
的
活
動
。

西洋哲學史

我
們
才
已
經
說
過
，
奧
古
斯
丁
在
「
駁
學
院
派
」
一
書
中
主
要
關
切
的
是
，
證
明
智
慧
屬
於
快
樂
，
並
且

真
理
的
知
識
屬
於
智
慧
。
不
過
，
他
也
很
清
楚
，
部
使
是
懷
疑
論
者
也
有
一
些
確
切
的
真
理
。
比
方
說
，
在

三
個
選
言
命
題
中
，
一
個
是
真
的
，
另
一
個
是
假
的
。
「
我
確
定
有
一
個
或
一
個
以
上
的
世
界
，
而
如
果
超
過

了
一
個
，
那
麼
或
者
是
無
限
數
目
的
世
界
，
或
者
是
一
個
有
限
數
目
的
世
界
」
。
同
樣
的
，
我
知
道
這
個
世
界

或
者
是
無
始
無
絡
，
或
者
是
有
始
無
終
，
或
者
是
無
始
有
終
，
或
者
是
有
始
有
終
。
換
句
話
說
，
至
少
我
確
定

矛
盾
律
@
。
再
者
，
甚
至
有
時
候
我
受
欺
騙
，
認
為
表
象
和
實
在
常
常
是
相
對
應
的
，
我
至
少
能
確
定
我
主
觀

的
印
象
。
我
對
感
官
知
覺
沒
有
什
麼
抱
怨
，
因
為
眼
睛
能
君
見
的
，
它
們
都
真
實
地
君
到
它
們
，
要
求
它
們

超
乎
它
們
君
到
可
能
君
到
的
，
是
不
合
理
的
。
那
麼
槳
在
水
中
這
種
情
況
下
它
們
所
君
到
的
是
真
的
嗎
?
確
是

真
的
。
因
為
如
果
承
認
它
何
以
呈
現
的
原
因
，
那
麼
假
如
槳
是
直
的
，
當
它
伸
入
水
中
時
便
會
是
臂
的
。
如
果

此
時
槳
旱
現
為
直
的
，
我
們
要
指
摘
我
的
眼
睛
使
我
犯
錯
。
因
為
我
既
然
有
這
種
情
況
，
它
們
就
不
應
該
是
它

們
所
應
該
被
君
到
的•••..• 

。
如
果
我
同
意
的
話
，
那
麼
人
便
會
說
我
受
騙
了
。
因
此
不
要
同
意
那
超
乎
表
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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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事
實
，
那
麼
就
不
會
受
騙
。
因
為
我
不
明
白
懷
疑
論
者
如
何
去
反
駁
一
個
人
說

•• 

「
我
知
道
這
對
象
對
我

而
言
似
乎
是
白
色
的
，
我
知
道
這
聲
音
帶
給
我
快
樂
，
我
知
道
這
聞
起
來
是
很
令
我
愉
快
的
，
我
知
道
這
嚐
起

來
是
甜
的
，
我
知
道
這
摸
起
來
是
冷
的
。
」
@
以
上
這
一
段
，
奧
古
斯
丁
引
證
伊
比
鳩
魯
學
派
，
很
清
楚
地
認

為
感
官
如
其
所
如
永
遠
不
會
說
謊
欺
騙
我
們
。
甚
至
即
使
我
們
自
我
欺
騙
，
判
斷
事
物
就
如
同
它
們
的
表
象
一

接
客
觀
地
存
在
;
它
們
也
不
會
欺
騙
我
們
。
那
僅
僅
是
彎
了
的
槳
的
表
象
並
不
是
欺
騙
，
因
為
如
果
它
呈
現
為

直
的
，
那
麼
必
定
我
們
的
眼
睛
右
毛
病
，
如
果
因
此
就
判
斷
槳
本
身
是
臂
的
，
那
就
錯
了
。
可
是
如
果
我
僅
是

說
:
「
它
對
我
而
言
是
臂
的
」
，
我
所
說
的
乃
是
真
的
，
我
也
知
道
我
說
了
真
話
。
同
樣
的
，
如
果
我
從
一
悶

熱
屋
出
來
，
把
手
伸
入
溫
水
中
，
這
溫
水
對
我
而
言
成
為
冷
的
，
如
果
我
僅
是
說
:
「
這
水
對
我
而
言
似
乎
是

冷
的
。
」
那
麼
我
所
說
的
是
一
些
我
確
定
是
真
的
，
而
沒
有
一
個
懷
疑
論
者
可
以
駁
倒
我
。

再
者
，
任
何
一
個
懷
疑
論
者
都
知
道
他
在
懷
疑
，
因
此
他
至
少
知
道
確
定
一
個
真
理
，
即
「
他
在
懷
疑
」

這
個
事
實
。
所
以
任
何
人
懷
疑
是
否
有
真
理
這
同
事
，
至
少
知
道
了
一
個
真
理
，
即
懷
疑
的
能
力
使
他
確
信
有

真
理
這
同
事
。
@
我
們
也
確
知
數
學
的
真
理
，
任
何
人
說
了

ω
+

斗
H
E

時
，
他
不
是
說
ω
+

吋
應
該
是
皂
，

而
是
說
它
們
的
確
是
5

。
@

• 77 .第四軍

、-國.--然
而
什
麼
是
真
實
的
存
在
呢
?
我
們
確
定
任
何
真
實
對
象
的
存
在
嗎
?
或
者
我
們
只
是
局
限
於
對
抽
象
原

則
和
數
學
真
理
的
知
識
而
已
?
奧
古
斯
丁
問
答
說
:
一
個
人
至
少
確
定
他
自
己
的
存
在
。
即
使
一
個
人
懷
疑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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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受
造
物
或
上
帝
的
存
在
，
這
懷
疑
的
事
實
就
顯
示
出
他
的
存
在
，
因
為
如
果
他
不
存
在
，
他
就
不
能
懷
疑
。

若
以
為
相
信
自
己
存
在
，
可
能
會
受
騙
，
這
也
是
說
不
過
的
，
因
為
「
如
果
你
不
存
在
，
你
就
不
能
被
任
何
事

所
欺
騙
」
。
@
由
此
可
見
，
奧
古
斯
丁
已
經
預
期
了
笛
卡
兒•. 

若
我
受
騙
，
我
存
在
(
叩
門
丘
吉
♂
的
口5
)
。

奧
古
斯
丁
以
存
在
來
結
合
生
命
和
理
解
。
他
在
「
論
自
由
意
志
」
一
書
中
@
'
指
出
一
個
人
清
楚
地
知
道

他
存
在
，
可
是
假
如
他
不
是
活
蒼
的
話
，
他
不
會
也
不
能
清
楚
「
他
存
在
若
」
這
個
事
實
。
再
者
，
他
同
時
清

楚
地
知
道
他
存
在
和
他
活
蒼
的
事
實
。
因
此
，
他
至
少
可
以
確
知
三
件
事
實
，
即
他
存
在
、
他
活
中
君
和
他
理
解

。
同
攘
的
，
在
「
論
聖
三
」
中
@
，
他
發
現
懷
疑
論
者
認
為
一
個
人
是
睡
著
的
，
是
在
夢
中
看
到
這
些
事
實
，

這
種
說
法
是
無
效
的
，
因
為
一
個
人
不
是
肯
定
他
是
醒
著
，
而
是
肯
定
他
是
活
若•• 

「
不
管
他
是
睡
著
或
是
醒

著
，
他
都
是
活
著
。
」
甚
至
即
使
他
瘋
了
，
他
還
是
活
著
。
再
者
，
一
個
人
的
確
意
識
到
他
意
欲
若
。
如
果

有
人
說
他
意
欲
著
快
樂
，
那
麼
對
他
說
他
是
受
騙
了
，
實
在
是
很
莽
撞
的
。
懷
疑
派
哲
學
家
可
能
會
對
身
體
感

覺
蝶
切
一
番
，
說
它
使
我
們
受
騙
，
可
是
他
們
不
能
否
定

•• 

心
智
不
需
感
官
的
介
入
，
也
可
獲
得
某
種
確
定
的

知
識
。
@
「
我
們
存
在
，
且
我
們
知
道
我
們
存
在
，
而
我
們
愛
這
事
實
以
及
對
這
事
實
的
認
識
;
在
我
所
舉
出

的
這
三
件
事
，
不
要
怕
有
什
麼
會
欺
騙
我
們
，
因
為
我
們
不
是
像
獲
得
外
在
對
象
一
樣
必
須
經
由
任
何
感
官
知

覺
來
獲
得
它
杭
。
」
@

奧
吉
斯
丁
因
此
宣
稱
，
吾
人
藉
著
內
在
的
經
驗
與
自
我
意
識
所
知
道
的
，
有
確
切
性
。
至
於
吾
人
感
官
所

知
道
的
外
在
對
象
的
知
識
，
他
的
君
法
叉
是
如
何
呢
?
它
們
有
確
定
性
可
言
嗎
?
奧
古
斯
丁
非
常
清
楚
，
我
們

對
於
感
覺
對
象
的
判
斷
經
常
會
自
我
欺
騙
，
從
-
u此
一
福
的
話
頭
來
君
，
有
君
出
他
意
識
到
感
覺
印
象
的
相
對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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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比
方
說
，
冷
的
熱
的
判
斷
是
相
對
的
，
在
某
些
程
度
上
得
倚
賴
於
不
同
的
感
覺
官
能

•• 

甚
至
他
不
認
為

感
覺
所
可
開
暸
的
對
象
能
構
成
人
類
知
性
的
恰
當
對
象
。
由
於
他
的
興
趣
主
要
在
於
靈
魂
之
同
歸
上
帝
，
對
他

而
言
，
有
形
的
東
西
只
不
過
是
心
靈
襄
斬
向
上
帝
的
一
個
起
點
，
甚
至
在
這
芳
面
，
看
形
的
東
西
算
不
上
是
個

起
點
，
靈
魂
本
身
才
是
一
個
充
足
的
起
點

•• 

「
我
們
應
該
同
到
自
身
之
內
，
真
理
就
在
那
里
，
並
且
要
以
靈
魂

!
i

上
帝
的
背
像
，
為
達
到
上
帝
的
進
階
石
。
」
@
然
而
，
雖
然
有
形
的
東
西
、
感
覺
的
對
象
基
本
上
是
變
動

的
，
比
起
靈
魂
來
說
它
們
更
不
是
上
帝
充
分
的
彰
顯
，
而
且
如
果
我
們
過
分
於
專
注
於
感
覺
的
東
西
會
產
生
不

少
有
害
的
錯
誤
。
可
是
，
我
們
大
部
分
知
識
的
獲
得
仍
然
有
賴
於
感
覺
。
奧
古
斯
丁
絕
對
無
意
對
感
覺
對
象
採

取
純
粹
懷
疑
的
態
度
。
承
認
感
覺
知
識
有
錯
誤
的
可
能
性
是
一
同
事
，
完
全
否
認
它
們
的
可
靠
性
叉
是
一
問

事
。
因
峙
，
當
奧
古
斯
丁
說
哲
學
家
可
以
反
對
感
覺
，
卸
不
可
以
否
認
自
我
存
在
的
意
識
。
之
後
，
他
馬
上
又

接
著
說
:
「
我
們
絕
不
可
懷
疑
從
身
體
感
官
所
學
習
到
的
真
理
，
因
為
藉
著
它
們
，
我
們
學
習
到
天
和
地
。
」

我
們
所
學
習
到
的
，
很
多
是
從
別
人
的
證
明
而
來
的
，
雖
然
在
事
實
上
，
我
們
偶
爾
會
被
別
人
的
證
明
所
欺

騙
，
可
是
郁
不
能
因
此
就
完
全
不
相
信
所
有
的
證
明
;
同
樣
的
，
我
們
也
會
被
感
覺
對
象
所
欺
騙
，
可
是
木
能

因
此
就
走
向
極
端
的
懷
疑
主
義
。
「
我
們
必
讀
知
道
，
除
了
我
們
的
感
覺
之
外
，
他
人
的
感
覺
也
同
樣
可
以
增

加
我
們
不
少
的
知
識
。
」
@
在
現
實
生
活
里
，
依
賴
感
覺
是
免
不
了
的
。
@
一
個
主
張
絕
不
相
信
感
覺
的
人
，

所
犯
的
錯
誤
，
比
起
一
個
人
因
為
相
信
感
覺
而
產
生
的
任
何
錯
誤
，
更
為
嚴
重
。

因
此
，
奧
古
斯
丁
說
我
們
「
相
信
」
感
覺
，
信
任
它
們
如
同
信
任
他
人
的
證
憫
，
一
小
過
他
使
用
「
相
信
」

這
個
字
時
，
雖
然
沒
有
暗
示
著
它
缺
乏
充
分
動
機
的
意
思
，
通
常
卸
是
和
直
接
的
內
在
知
識
相
對
反
。
當
某
人

• 79 .第四章



第二卷 • 80 • 

告
訴
我
關
於
他
自
己
精
神
狀
態
的
事
實
。
譬
如
，
他
知
道
這
個
或
那
個
，
相
信
這
個
或
那
徊
，
我
「
相
信
」
他

所
說
的
.. 

當
他
所
說
的
是
人
類
心
靈
本
身
，
而
不
是
他
自
己
特
別
的
心
靈
。
「
我
承
認
而
且
同
意
，
因
為
經
由

自
覺
和
內
省
，
我
知
道
他
所
說
的
是
真
的
。
」
@
總
之
，
奧
古
斯
丁
的
「
即
使
我
受
騙
了
，
我
仍
然
存
在
」
預

期
了
笛
卡
見
，
可
是
他
卸
沒
有
考
慮
到
外
在
世
界
是
否
真
正
存
在
的
問
題
。
他
認
為
世
界
的
存
在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雖
然
他
很
清
楚
有
時
候
我
們
對
它
會
下
錯
誤
的
判
斷
，
對
它
傲
的
證
閔
|
|
無
論
是
自
己
的
感
覺
或
是
他

人
感
覺
所
致
的
證
闕
，
也
不
是
全
然
可
靠
的
。
由
於
奧
古
斯
丁
特
別
專
注
於
永
恆
真
理
的
知
識
以
及
它
們
和
上

帝
之
間
的
關
係
，
很
難
再
費
心
去
考
慮
感
覺
可
變
的
東
西
的
知
識
。
事
實
上
，
他
的
「
柏
拉
圖
主
義
」
，
以
及

他
的
精
神
芳
向
使
他
認
為
有
形
的
東
西
不
是
知
識
的
恰
當
對
象
，
因
它
們
是
可
變
的
，
而
且
我
們
對
{
仁
們
的
知

識
必
讀
依
賴
身
體
官
能
的
感
覺
，
而
感
覺
和
對
象
自
身
一
樣
都
是
變
動
木
居
的
。
如
果
我
們
對
於
感
覺
的
對
象

沒
有
「
真
實
的
知
識
」
，
那
不
只
是
因
為
主
體
之
內
有
所
不
足
，
也
是
因
為
客
體
基
本
上
也
有
所
不
足
。
換
句

話
說
，
奧
古
斯
丁
對
「
感
覺
知
識
」
的
態
度
，
與
其
說
是
傾
向
當
卡
兒
，
毋
寧
說
是
更
傾
向
於
柏
拉
圖
。
@

西洋哲學史

四因
此
，
知
識
的
最
低
層
是
感
覺
的
知
識
，
依
賴
著
感
覺
作
用
。
奧
古
斯
丁
的
君
法
和
柏
拉
圖
的
心
理
學

一
致
，
認
為
感
覺
作
用
是
靈
魂
運
用
感
覺
器
官
為
其
工
具
而
產
生
的
一
種
活
動
。
「
感
覺
作
用
不
是
身
體
自
己

的
作
用
，
而
是
靈
魂
藉
若
身
體
而
產
生
的
作
用
」
。
靈
魂
活
運
若
整
個
身
體
，
而
當
它
在
某
個
部
位
，
即
某
個

感
覺
器
官
增
強
它
的
活
動
時
，
它
便
運
作
了
感
覺
的
能
力
。
@
從
這
個
理
論
來
君
，
任
何
感
覺
知
識
的
欠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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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定
是
由
於
感
覺
的
工
兵
，
即
感
覺
器
官
，
以
及
感
覺
的
對
象
這
兩
者
的
變
動
性
;
奧
古
斯
丁
的
確
也
就
是
這

樣
想
。
人
的
理
性
靈
魂
追
求
真
正
的
知
識
，
當
它
在
經
過
自
身
來
考
慮
永
恆
真
理
時
，
可
以
獲
得
真
正
的
確
切

性
;
而
當
它
轉
向
物
質
世
界
，
運
用
有
形
的
工
具
，
便
不
能
獲
得
真
正
的
知
識
。
奧
古
斯
丁
和
柏
拉
圖
一
攘
，

以
為
真
正
知
識
的
對
象
是
不
變
的
。
因
此
那
必
然
變
動
之
物
的
知
識
一
定
不
是
真
正
的
知
識
。
雖
然
這
種
類
型

或
這
種
等
級
的
知
識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可
是
吾
人
若
偏
重
這
個
領
域
，
就
會
忽
略
了
不
變
的
領

域
，
而
就
知
識
的
完
整
意
義
而
言
，
那
不
變
的
領
域
才
是
人
類
靈
魂
所
關
聯
的
對
象
。

嚴
格
意
義
的
感
覺
，
當
然
人
和
禽
獸
共
同
有
之
，
然
而
人
能
夠
而
且
的
確
對
有
形
之
物
產
生
理
性
的
知

識
。
在
「
論
聖
三
」
中
@
'
奧
古
斯
丁
指
出
禽
獸
能
夠
感
覺
到
有
形
的
東
西
，
記
得
它
們
，
並
且
趨
向
那
對
自
己

有
益
的
而
逃
避
那
有
害
的
，
可
是
卸
不
能
完
全
記
住
它
們
，
隨
意
地
同
憶
它
們
，
或
實
行
其
它
任
何
與
理
性

運
作
有
關
係
的
功
能
。
因
此
，
就
感
覺
對
象
的
知
識
而
-
-
-
7人的
知
識
基
本
上
比
禽
獸
要
來
得
優
越
。
再
者
，

人
能
夠
對
有
形
的
東
西
做
理
性
的
判
斷
，
依
攘
永
恆
的
標
準
來
認
知
它
們
。
譬
如
，
如
果
人
判
斷
某
物
比
另
外

一
物
更
美
，
他
的
比
較
判
斷
(
承
認
養
的
客
觀
標
準
)
隱
隱
地
指
涉
著
美
的
永
恆
標
準
。
又
好
比
這
條
線
比
那

條
線
直
或
歪
，
這
個
圖
形
比
那
個
圓
形
劃
得
更
圓•.•.•. 

，
也
隱
隱
地
指
涉
著
理
想
的
直
線
和
理
想
的
幾
何
學
圓

形
。
換
句
話
說
，
這
些
比
較
判
斷
指
涉
若
「
理
型
」

(
E
S
ω
)
(
此
處
理
型
不
是
純
粹
從
主
觀
來
暸
解
〉
。

依
據
無
形
的
、
永
恆
的
考
慮
來
判
斷
有
形
的
東
西
，
是
高
等
理
性
的
功
能
之
一
。
這
些
無
形
的
、
永
恆
的
標
準

若
不
是
超
越
於
人
心
之
上
，
便
不
能
是
不
蠻
的
。
不
過
，
如
果
裁
們
對
此
不
變
、
永
恆
的
東
西
沒
有
一
些
自
己

的
東
西
可
以
添
附
上
去
，
我
們
便
不
能
夠
使
用
它
們
來
做
判
斷
有
形
東
西
的
標
準
。

.•.... 

那
些
與
處
理
有
形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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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動
之
物
有
關
聯
的
能
力
，
的
確
是
理
性
的
，
這
不
是
人
和
禽
獸
所
共
同
有
的
，
而
是
從
我
們
心
靈
的
理
性
實

體
，
所
生
發
出
來
的
能
力
。
我
們
憑
依
這
個
實
體
以
執
著
知
性
的
、
不
變
的
真
理
，
叉
委
託
它
來
處
置
較
下
級

的
事
物
。
@

奧
古
斯
丁
的
意
思
是
說
，
感
覺
若
能
被
稱
為
是
知
識
的
話
，
它
們
是
最
低
層
的
知
識
，
是
人
獸
所
共
有

的
。
而
最
高
的
知
識
則
屬
於
人
，
沒
有
感
覺
的
介
入
，
而
單
由
心
智
冥
想
而
得
的
永
但
事
物
(
智
慧
)
，
在
最

高
和
最
低
兩
層
之
中
有
一
一
層
中
間
階
層
|
|
心
智
依
照
永
恆
的
、
無
形
的
標
準
來
判
斷
有
形
的
東
西
。
這
一
層

的
知
識
是
理
性
的
階
層
，
所
以
它
是
人
所
特
右
，
而
禽
獸
所
無
缺
分
享
的
。
由
於
這
一
層
牽
涉
到
感
覺
的
運

用
，
又
關
聯
著
感
覺
的
對
象
，
所
以
比
起
對
永
恆
的
、
無
形
的
東
西
的
直
接
冥
思
還
要
低
一
層
。
再
者
，
這
理

性
較
低
一
層
的
運
用
通
向
於
活
動
，
而
在
比
較
之
下
智
慧
則
不
是
實
踐
的
。
「
善
用
可
變
東
西
的
活
動
有
別
於

對
永
恆
事
物
的
冥
想
，
前
者
可
歸
類
為
知
識
﹒
後
者
則
是
智
慧

•••••• 

在
這
個
區
卦
中
必
氯
知
道
的
是
，
智
慧
屬

於
冥
思
，
而
知
識
屬
於
活
動
。
」
@
最
理
想
的
情
況
是
，
冥
思
的
智
慧
增
加
，
而
同
時
理
智
善
用
可
變
的
有
形

的
東
西
，
「
若
沒
宿
它
們
，
現
世
生
活
不
能
繼
續
下
去
」
。
當
我
們
指
向
塵
世
事
物
時
，
要
使
它
們
有
助
於
、
永

恆
事
物
的
獲
得
，
「
輕
輕
地
略
過
前
者
，
而
緊
緊
地
握
住
後
者
」
。
@

這
些
君
法
在
特
色
上
顯
然
是
柏
拉
圖
式
的
，
在
與
永
恆
、
無
形
的
實
在
界
比
較
之
下
，
同
樣
地
貶
低
了
感

覺
的
對
象
，
同
樣
地
吝
於
承
認
實
踐
的
知
識
是
生
活
所
必
需
的
，
同
樣
地
堅
持
「
理
論
的
」
冥
思
，
同
樣
地
堅

持
靈
魂
不
斷
地
煉
淨
且
從
感
覺
的
束
縛
中
解
脫
出
來
，
伴
隨
著
知
識
的
超
昇
。
可
是
，
若
以
為
奧
古
斯
丁
的
態

度
僅
立
於
全
盤
地
接
納
柏
拉
圖
主
義
，
那
就
錯
了
。
柏
拉
固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主
張
的
確
為
他
所
使
用
，
然

西洋哲學史



奧
古
斯
丁
的
興
趣
徹
頭
徹
尾
都
是
達
到
人
超
性
的
目
的
，
達
到
至
一
繭
，
享
有
上
帝
，
靈
視
上
帝
。
縱
使
他
有
時

採
取
柏
拉
圖
傳
統
，
使
用
主
知
主
義
芳
式
的
表
達
，
可
是
在
他
整
個
思
想
藍
圖
中
主
角
的
地
位
總
是
保
留
給
愛

，
「
我
的
愛
如
何
我
的
價
值
也
如
何
」
'
@
固
然
這
個
目
標
和
柏
拉
圖
哲
學
的
目
標
也
右
相
類
似
之
處
，
可
是

必
讀
記
得
奧
古
斯
丁
所
要
達
成
的
目
標
不
是
非
位
格
的
「
善
」
(
的
。
。
已
)
，
而
是
位
格
「
神
」
(
D
o
b
)。
事
實

的
真
相
是
，
吳
古
斯
丁
在
柏
拉
園
主
義
中
發
現
不
少
可
以
用
來
說
明
基
本
上
屬
於
基
督
宗
教
的
人
生
哲
學
，
於

是
在
激
賞
之
餘
，
將
這
些
理
論
加
以
應
用
。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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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覺
的
對
象
、
有
形
之
物
，
低
於
人
的
知
性
，
知
性
關
聯
若
它
們
所
達
不
到
的
標
準
來
判
斷
它
們
;
但
是

在
人
的
心
智
之
上
，
另
外
也
右
知
識
的
對
象
，
心
智
發
現
它
們
，
卸
必
然
同
意
它
們
，
不
企
圖
去
修
改
它
們
，

或
去
判
斷
它
們
應
該
如
何
如
何
。
譬
如
說
，
我
欣
賞
一
些
藝
術
品
，
判
斷
這
個
較
笑
或
較
不
笑
，
在
這
個
判
斷

中
隱
含
著
美
的
客
觀
標
單
的
存
在
，
也
隱
含
著
我
們
對
這
些
標
準
的
知
識
，
因
為
假
如
我
對
美
的
標
準
'
美
本

身
、
美
的
理
型
沒
有
知
識
，
那
麼
我
怎
模
能
夠
判
斷
這
個
拱
橋
或
那
張
圖
書
一
不
完
美
、
不
夠
美
呢
?
若
不
是
有

一
客
觀
的
標
準
'
它
不
是
變
動
的
，
也
不
是
不
完
美
的
，
而
是
不
變
的
、
完
美
的
、
永
恆
的
，
我
們
所
想
的
客

觀
的
標
準
如
何
能
夠
成
立
呢
?
@
叉
譬
如
幾
何
學
家
考
慮
完
美
的
園
和
隸
，
依
攘
完
美
的
標
單
來
判
斷
相
類
似

的
圖
和
線
。
圓
的
東
西
是
暫
時
的
，
都
會
消
失
，
可
是
因
性
本
身
、
圓
的
觀
念
、
圓
的
本
質
卸
木
改
變
。
七
個

蘋
果
加
上
三
個
蘋
果
共
右
十
個
蘋
果
，
我
們
所
算
的
蘋
果
是
感
覺
的
，
可
變
的
東
西
，
是
暫
時
的
，
都
會
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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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可
是
7

和
3

這
兩
個
數
目
，
離
開
其
它
的
東
西
而
就
它
們
本
身
來
考
慮
的
話
，
數
學
家
可
以
根
攘
加
法
原

理
將
它
們
相
加
起
來
得
到
叩
這
個
數
，
他
所
發
現
的
真
理
是
必
然
的
，
是
、
永
恆
的
真
理
，
既
不
需
倩
靠
感
覺
世

界
，
也
不
需
倚
靠
人
的
心
智
。
@
這
種
永
恆
的
真
理
放
諸
四
海
而
皆
準
'
而
感
覺
則
是
言
人
人
殊
。
我
對
某
個

東
西
感
覺
到
冷
，
其
他
的
人
對
它
卸
不
見
得
也
必
定
感
覺
冷
。
然
數
學
的
真
理
則
一
視
同
仁
，
每
個
個
別
的
人

都
必
賓
接
受
它
們
，
承
認
它
們
是
絕
對
的
真
理
，
絕
對
有
效
，
是
獨
立
於
人
的
心
智
的
反
應
之
外
的
。

奧
古
斯
丁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態
度
是
柏
拉
圖
式
的
，
譬
如
，
美
和
善
的
標
準
'
相
應
於
柏
拉
圖
的
最
初
原

理
，
或
典
範
的
理
型
，
而
理
想
的
幾
何
圖
形
則
相
應
於
柏
拉
圓
的
數
學
的
對
象
。
因
此
柏
拉
圖
所
遭
遇
到
的
難

題
|
|
「
這
些
理
型
在
那
襄
9
.
」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理
論
中
再
度
出
現
。
(
當
然
，
吾
人
必
須
記
得
，
對
於
這
兩

位
思
想
家
而
言
，
這
襄
所
說
的
「
理
型
」
不
是
主
觀
的
觀
念
而
是
客
觀
的
本
質
，
「
在
那
襄
」
不
是
問
它
在
空

間
中
的
地
位
，
而
是
間
它
存
有
學
的
份
位
，
因
為
「
理
型
」
被
偎
設
為
是
非
物
質
的
。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覺

得
很
難
接
受
非
人
格
的
、
非
物
質
的
本
質
|
|
此
處
所
說
的
本
質
顯
然
是
在
柏
拉
圈
出
版
的
著
作
中
所
說
的
本

質
，
而
把
柏
拉
圖
的
理
型
解
釋
為
上
帝
的
思
想
，
把
它
們
放
置
於
「
知
性
」

(
2。
5
)
l
t
|
上
帝
的
心
智
中
﹒

它
們
是
從
大
一
所
流
衍
出
來
的
第
一
實
質
。
(
比
較

•• 

在
斐
羅
的
理
論
中
則
認
為
理
型
包
含
在
邏
各
斯
之
中
)

c

如
果
我
們
同
意
奧
古
斯
丁
不
接
受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流
衍
理
論
的
話
，
那
麼
我
們
可
以
說
奧
古
斯
丁
接
受
了
上

述
的
立
場
。
典
範
的
理
型
和
永
恆
的
真
理
在
上
帝
襄
面
，
理
型
是
某
些
原
型
的
形
式
，
或
者
是
穩
固
不
變
的
本

質
。
由
於
這
些
東
西
本
身
是
永
恆
地
存
在
而
且
不
變
動
，
所
以
它
們
不
被
形
成
，
而
是
包
含
在
上
帝
的
睿
智
中

。
@
如
果
我
們
想
避
免
上
帝
是
不
理
智
地
創
造
世
界
這
種
說
法
的
話
，
我
們
必
讀
接
受
上
述
理
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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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
，
困
難
馬
上
出
現
了
。
偎
如
人
的
心
智
君
見
了
典
範
的
理
型
和
永
恆
的
真
理
，
而
且
假
如
這
些
理
型

和
永
恆
的
真
理
就
在
神
心
中
，
其
結
果
豈
不
就
是
人
的
心
智
君
見
上
帝
的
本
質
嗎
?
因
為
神
心
所
包
含
的
一

切
，
以
及
神
的
本
質
在
存
有
學
上
是
等
同
的
啊
!
有
些
人
相
信
奧
古
斯
丁
的
確
就
是
這
麼
想
。
在
哲
學
家
中
，

馬
勒
布
朗
雪

Q
E
Z
育
自
己
品
)
支
持
奧
古
斯
丁
「
主
張
人
的
心
智
君
見
在
上
帝
之
中
的
永
恆
理
型
」
這
個
理

論
，
而
且
嘗
試
說
現
人
的
心
智
所
君
見
的
不
是
上
帝
的
本
質
本
身
(
還
是
那
些
蒙
一
晴
的
人
所
具
有
的
超
性
的
靈

視
)
，
而
是
那
做
為
可
從
外
面
(
泣
。
丘
吉
)
來
參
與
，
做
為
受
造
物
之
典
型
的
上
帝
的
本
質
。
馬
勒
布
朗

雪
企
圖
以
這
樣
的
說
明
來
避
免
「
人
的
心
智
若
見
上
帝
的
本
質
」
這
個
似
乎
是
很
合
乎
邏
輯
的
結
論
。
此
外
，

一
些
存
有
主
義
者
也
因
為
他
們
「
靈
魂
直
接
直
觀
上
帝
」
的
理
論
，
而
支
持
奧
古
斯
丁
。

無
可
否
認
，
奧
古
斯
丁
的
某
些
文
獻
的
確
者
利
於
這
樣
的
解
釋
，
可
是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奧
古
斯
丁
有
時
快

也
得
教
導
有
關
於
存
者
主
義
的
知
識
，
那
麼
從
他
整
個
思
想
來
考
慮
，
我
認
為
上
述
那
些
解
釋
並
不
足
取
。
我

當
然
不
敢
大
膽
地
說
奧
古
斯
丁
沒
有
不
相
調
和
之
處
，
不
過
，
我
的
確
相
信
，
存
有
主
義
的
解
釋
和
奧
古
斯
丁

的
靈
性
學
如
此
不
相
調
和
，
因
此
如
果
有
其
它
的
文
獻
有
利
於
非
存
有
主
義
的
解
釋
的
話
(
事
實
上
也
的
確
有

這
樣
的
文
獻
)
，
那
麼
我
們
應
該
把
頓
然
是
存
有
主
義
的
文
獻
列
為
次
等
的
地
位
，
附
屬
的
價
值
。
奧
古
斯
丁

十
分
清
楚
一
個
人
能
辨
認
永
恆
必
然
的
真
理
，
如
數
學
的
原
理
，
可
是
卸
一
點
也
不
是
好
人
，
這
樣
的
人
也
許

不
能
君
見
真
理
的
究
極
根
底
，
可
是
他
毫
無
疑
問
地
可
以
辨
認
這
些
真
理
。
那
麼
奧
古
斯
丁
如
何
可
能
會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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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樣
的
人
君
見
了
上
帝
的
本
質
呢
?
因
為
他
在
靈
性
學
里
，
堅
決
地
認
為
那
更
靠
近
上
帝
的
人
，
必
須
要
有
道

德
上
的
淨
煉
，
並
且
上
帝
的
背
像
是
為
那
些
宋
世
得
救
的
人
所
預
備
的
。
再
者
，
一
個
靈
性
上
、
道
德
上
遠

離
上
帝
的
人
，
可
以
欣
賞
出
坎
特
布
里
大
教
堂
(
們
一
位
早
已z
a
n
E
F
伶
牙
且
)
比
尼
森
的
小
屋
舍

(
Z
Z
S

E
C

來
得
漂
亮
，
就
好
像
奧
古
斯
丁
在
悔
改
皈
依
之
前
也
可
以
辨
認
感
覺
之
美
的
不
同
等
級
。
在
「
懺
悔

錄
」
，
有
一
段
很
有
名
的
話
.. 

「
哦
!
美
啊
!
我
愛
你
何
其
遲
矣
!
美
啊
!
你
是
如
此
悠
悠
蒼
古
，
又
是
如
此

生
生
不
息
，
我
愛
你
何
其
遲
矣
1••••••• 

我
沉
醒
在
你
所
造
之
物
，
我
是
如
此
強
缺
破
碎
，
而
你
使
一
切
所
造
之

物
完
美
無
瑕•.•••• 

」
@
在
「
靈
魂
的
價
值
」
一
書
中
，
@
奧
古
斯
丁
也
肯
定
靈
魂
超
昇
的
終
點
是
美
的
冥
思
的

起
點
，
從
這
個
教
導
來
君
，
我
以
為
奧
古
斯
丁
不
可
能
會
認
為
靈
魂
在
了
解
永
恆
必
然
真
理
時
也
了
解
了
神
心

的
內
蘊
。
那
些
很
明
顯
表
連
他
是
如
此
思
想
的
文
句
，
可
以
說
是
因
為
他
接
受
了
柏
拉
圖
和
新
柏
拉
圖
哲
學
的

措
辭
來
表
達
自
己
的
思
想
，
而
這
些
措
辭
嚴
格
來
說
是
與
他
的
思
想
方
向
不
相
調
和
的
。
要
確
切
地
說
出
奧
古

斯
丁
所
說
人
心
智
所
了
解
的
永
恆
真
理
，
其
份
位
何
在
，
似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這
個
問
題
存
有
學
的
一
面
很

可
能
奧
古
斯
丁
從
來
都
未
曾
解
答
)
，
不
過
我
認
為
與
其
接
受
純
粹
新
柏
拉
圖
的
或
存
有
主
義
的
解
釋
，
倒
不

如
認
為
這
些
永
恆
的
真
理
和
理
型
因
為
在
神
心
之
中
，
因
而
，
掛
演
蒼
生
發
觀
念

(
5。
。
m
g
o
片
戶
口
)
的
功
能
。

它
們
是
從
上
帝
那
襄
給
于
人
心
的
「
光
」
，
使
人
心
可
以
君
見
永
恆
真
理
的
不
變
性
和
必
然
性
。

也
許
布
此
一
一
人
會
更
進
一
步
反
對
奧
古
斯
丁
做
存
右
主
義
的
解
釋
。
這
位
里
徒
曾
使
用
吾
人
對
永
恆
且
必
然

之
真
理
的
了
解
，
論
證
這
些
真
理
需
要
有
不
變
且
永
恆
的
根
底
，
以
此
來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在
進
一
步
深
究

這
個
論
證
之
前
，
值
得
先
說
闋
的
是
，
如
果
這
個
論
證
要
有
任
何
意
義
，
必
須
預
設
心
智
在
君
見
永
恆
真
理
時

西洋哲學史



並
沒
右
君
見
上
帝
，
甚
至
會
懷
疑
、
否
定
上
帝
的
存
在
這
種
可
能
性
。
如
果
奧
古
斯
丁
急
著
對
這
樣
的
人
說
:

「
你
懷
疑
、
甚
至
否
定
上
帝
的
存
在
，
可
是
你
必
須
承
認
你
認
得
絕
對
真
理
，
而
且
我
可
以
向
你
證
明
認
識
這

些
真
理
隱
含
著
上
帝
的
存
在
」
，
那
麼
他
不
可
能
認
為
懷
疑
者
、
無
神
論
者
君
見
了
上
帝
，
或
神
心
中
實
在
的

內
容
。
在
我
君
來
，
這
攘
的
考
慮
排
除
了
存
有
主
義
的
解
釋
。
可
是
進
一
步
追
究
這
個
論
題
之
前
，
必
需
先
談

一
談
奧
古
斯
丁
的
光
啟
理
論
(
5
0日
呵
。
同
戶
口
口
自
古
巴-8
)
，
因
為
雖
然
我
們
必
需
品
然
認
這
個
理
論
的
解
釋

本
身
還
不
確
定
，
可
是
這
個
理
論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更
容
易
了
解
奧
古
斯
丁
的
立
場
。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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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古
斯
丁
說
，
我
們
無
法
君
見
事
物
的
不
變
真
理
，
除
非
它
們
好
像
故
太
陽
光
所
光
照
。
@
神
聖
之
光
，
由

上
帝
而
來
，
光
啟
人
心
。
上
帝
是
「
理
智
之
光
」
'
在
上
帝
，
藉
著
上
帝
，
且
通
過
上
帝
，
所
者
那
些
對
理
智
而
言

是
光
亮
的
東
西
都
變
成
光
亮
了
。
@
這
個
光
的
理
論
是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所
共
同
持
守
的
。
在
此
理
論
中
，
奧
古

斯
丁
使
用
新
柏
拉
圖
學
派
的
主
張
，
並
且
可
以
同
溯
柏
拉
圖
把
善
的
理
型
比
喻
為
太
陽
之
光
。
@
善
的
理
型
照

耀
著
那
耐
屬
於
它
的
東
西
或
理
型
。
柏
羅
丁
則
以
太

-
4的
叫
上
帝
為
太
陽
，
為
超
越
之
光
。
可
是
這
些
光
的
比
喻

的
使
用
，
卸
無
法
清
楚
地
告
訴
我
們
奧
古
斯
丁
的
意
思
。
好
在
，
我
們
可
以
藉
著
像
「
諭
聖
三
」
@
這
類
的
文

獻
，
來
幫
助
我
們
自
己
對
奧
古
斯
丁
理
論
的
了
解
。
這
位
里
徒
說
人
心
的
本
性
是
這
樣
的
，
「
當
它
根
攘
創
造

主
的
安
排
，
指
向
自
然
秩
序
中
可
了
解
的
對
象
時
，
它
在
某
種
無
形
的
光
中
|
|
這
光
是
自
成
一
類
的
，
君
見

了
它
們
，
正
如
同
的
眼
在
右
形
的
光
中
君
見
了
週
遭
的
東
西
。
」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似
乎
在
說
明
，
這
一
襄
所
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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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啟
是
一
種
靈
的
光
啟
，
其
對
於
心
智
對
象
所
行
的
功
能
，
就
如
同
是
太
陽
的
光
線
對
肉
眼
的
對
象
所
行
的
功

能
。
換
句
話
說
，
就
好
像
太
陽
光
使
得
有
形
的
東
西
被
肉
眼
所
君
見
，
神
聖
之
光
啟
也
使
得
永
恆
的
東
西
故
心

智
所
君
見
。
由
此
觀
之
，
可
知
心
智
所
君
見
的
不
是
光
啟
本
身
，
也
不
是
睿
智
的
太
陽
|
|
上
帝
，
而
是
由
於

上
帝
的
作
為
，
使
得
心
智
君
見
了
必
然
且
永
恆
的
真
理
之
必
然
性
和
永
恆
性
。
這
當
然
不
是
什
麼
存
有
主
義
的

理
論
。

西洋哲學史

然
而
奧
古
斯
丁
何
以
設
定
這
種
光
啟
呢
?
為
何
他
認
為
這
是
必
然
的
?
因
為
人
心
是
變
動
的
、
暫
時
的
，

因
此
不
變
的
、
永
恆
的
東
西
乃
超
越
它
之
上
，
不
是
它
的
能
力
所
能
及
。
「
當
心
智
知
道
自
己
，
愛
它
自
己
時
，

它
並
不
知
道
，
也
不
愛
著
任
何
不
變
的
東
西
，
」
@
而
且
倘
若
真
理
「
和
我
們
的
心
智
是
相
等
同
的
，
那
麼
真

理
也
是
變
動
的
」
，
因
為
我
們
的
心
君
真
理
，
右
時
多
，
有
時
少
，
由
此
可
見
它
們
是
變
動
的
。
事
實
上
，
真

理
不
在
心
智
之
下
，
也
不
等
於
心
智
，
而
是
較
高
較
優
越
。
@
因
此
我
們
需
要
有
神
性
的
光
啟
，
使
得
我
們
能
夠

了
解
那
超
越
我
們
之
上
的
真
理
。
「
因
為
，
受
造
物
不
管
它
是
如
何
的
有
理
性
和
知
性
，
都
不
是
被
自
己
所
光

照
，
而
是
因
為
參
與
於
永
恆
真
理
而
被
光
照
」
@
'
「
上
帝
創
造
的
人
心
是
理
性
的
、
是
知
性
的
，
因
而
它
可
以
接

受
他
的
光
，•••.•. 

而
她
自
己
是
如
此
光
啟
它
，
使
得
它
不
只
君
見
了
真
理
所
彰
顯
的
那
些
東
西
，
也
君
見
了
真

理
自
身
」
@
'
這
光
照
耀
在
真
理
之
上
，
使
可
變
的
、
暫
時
的
人
心
，
可
以
君
見
它
們
的
不
變
性
和
永
恆
的
。

由
於
奧
古
斯
丁
明
確
地
說
過
，
神
聖
的
光
啟
是
賦
予
的
而
且
是
自
成
一
類
的
。
因
此
，
我
們
似
乎
不
可
能

把
光
啟
理
論
化
約
成
只
是
下
列
一
句
真
的
陳
述

•• 

上
帝
保
存
並
創
造
人
類
的
知
性
，
知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是
分
受

的
光
。
多
瑪
斯
的
信
徒
和
多
瑪
斯
一
接
想
對
奧
古
斯
丁
表
示
同
攘
的
尊
敬
，
自
然
不
願
意
承
認
這
兩
位
偉
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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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之
間
君
法
的
基
本
差
異
，
而
容
易
以
「
減
少
兩
人
之
間
思
想
差
異
」
的
態
度
來
解
釋
奧
古
斯

丁
。
可
是
，
很
顯
然
的
，
奧
吉
斯
丁
「
光
」
的
意
思
不
是
指
知
性
本
身
，
而
且
即
使
知
性
的
活
動
通
常
和
上
帝

相
一
致
，
「
光
」
也
不
是
指
知
性
的
活
動
。
他
之
所
以
設
定
神
性
的
光
啟
，
真
正
的
原
因
乃
是
由
於
人
類
知
性

的
不
足
。
若
說
.. 

「
奧
古
斯
丁
設
定
特
殊
的
神
性
光
啟
是
錯
誤
的
，
而
多
瑪
斯
否
定
這
種
光
啟
的
必
要
性
是
對

的
，
」
這
攘
的
態
度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若
嘗
試
去
主
張
這
兩
位
思
想
家
所
說
的
是
同
一
件
事
，
這
攘
的
調
和
工

作
未
免
太
過
分
了
。
甚
至
，
若
說
多
瑪
斯
是
把
奧
古
斯
丁
曖
昧
不
明
、
利
用
隱
喻
來
說
明
的
主
張
，
說
得
更
為

清
楚
，
沒
有
曖
昧
不
明
之
處
，
也
是
太
過
分
了
。

前
面
已
提
過
我
所
接
受
對
於
奧
古
斯
丁
的
解
釋
，
根
攘
這
種
解
釋
，
神
性
的
光
啟
功
能
使
得
永
恆
真
理
必

然
性
的
要
素
可
按
人
心
所
君
見
。
我
反
對
任
何
類
型
的
存
有
主
義
解
釋
，
由
於
這
個
反
對
顯
然
也
涉
及
反
對
「

奧
古
斯
丁
認
為
人
心
可
以
直
接
君
見
美
的
理
型
，
如
同
美
的
理
型
之
在
上
帝
心
中
」
的
這
種
君
法
。
可
是
我
也

不
願
一
意
接
受
這
樣
的
君
法i
l

奧
古
斯
丁
認
為
上
帝
實
際
上
已
經
把
美
和
其
它
規
範
性
的
理
型
(
即

•• 

關
於
我

們
所
做
比
較
的
判
斷
。
如
這
個
東
西
比
那
個
東
西
美
，
這
件
行
為
比
那
件
行
為
公
正
•••••• 

)
鑄
造
在
人
心
上
;

因
為
這
種
極
端
觀
念
生
發
論
的
君
法
，
把
神
性
光
啟
的
功
能
變
成
為
一
種
分
離
的
主
動
知
性
。
事
實
上
，
上
帝

自
身
在
存
宿
學
上
是
分
離
的
主
動
知
性
，
它
沒
有
受
到
人
類
感
性
或
知
性
的
介
入
，
就
把
觀
念
注
入
在
人
心

中
，
人
的
心
智
則
只
扮
演
著
純
然
被
動
的
角
色
(
這
一
畏
所
提
到
的
主
動
知
性
，
當
然
不
是
意
味
著
奧
古
斯
丁
憑

藉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心
理
學
來
思
考
或
立
論
)
。
對
我
而
且
一
一
口
，
這
樣
的
解
釋
誠
然
還
有
些
地
芳
有
待
商
榷
@
'
可

是
大
體
上
說
來
是
令
人
滿
意
的
。
根
攘
奧
古
斯
丁
，
神
性
光
啟
的
活
動
之
對
於
心
智
就
好
像
是
日
光
的
功
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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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肉
眼
，
可
是
雖
然
日
光
使
得
有
形
的
東
西
故
肉
眼
所
君
見
，
奧
古
期T
並
不
因
此
就
認
為
日
光
在
人
的
主

體
內
創
造
了
客
體
的
意
像
。
再
者
，
雖
然
神
性
光
啟
在
奧
吉
斯
丁
的
思
想
中
出
現
和
柏
拉
間
的
問
憶
說
有
闕
，

所
以
光
啟
理
論
多
少
也
帶
有
一
些
觀
念
生
發
的
功
能
;
然
而
，
必
須
記
得
的
是
，
奧
古
斯
丁
的
難
題
是
關
於
「

確
切
性
」
，
而
不
是
關
於
我
們
的
概
念
或
觀
念
的
內
容

•• 

它
所
關
切
的
是
確
切
判
斷
的
形
式
和
規
範
觀
念
的
形

式
，
而
不
是
判
斷
或
觀
念
的
實
在
內
容
。
在
「
論
聖
三
」
中
@
'
奧
古
斯
丁
說
「
心
智
從
身
體
的
感
覺
來
投
集

有
形
東
西
的
知
識
」
。
而
且
，
要
是
他
處
理
觀
念
之
形
成
的
話
，
他
似
乎
會
認
為
心
智
從
感
覺
之
中
辨
識
出
知

性
的
，
心
智
所
實
行
的
活
動
至
少
在
某
些
方
向
和
抽
象
相
同
。
可
是
當
心
智
在
辨
認
某
樣
東
西
比
較
美
或
比
較

不
美
，
根
攘
不
變
的
標
準
來
判
斷
對
象
時
，
它
乃
是
在
永
恆
理
型
之
規
範
活
動
的
光
照
之
下
來
做
判
斷
，
而
這

種
永
恆
理
型
是
心
智
所
不
能
君
見
的
。
美
自
身
光
啟
心
智
的
活
動
，
使
得
它
可
以
辨
認
較
接
近
或
較
不
接
近
標

準
的
對
象
，
不
過
心
智
卸
不
能
君
見
美
自
身
。
就
這
個
意
義
而
昔
日
，
我
們
可
說
奧
古
斯
丁
的
光
啟
共
有
柏
拉
圖

「
間
憶
」
的
功
能
。
再
者
，
雖
然
奧
古
斯
丁
沒
有
清
楚
地
說
，
我
們
「
如
何
獲
得
」
斗
d
ω
d
H
O
的
觀
念
，
光

啟
的
功
能
不
是
把
這
些
數
目
的
觀
念
注
入
給
我
們
，
而
是
光
啟
我
們
吋+
ω
H
H

。
這
個
判
斷
，
使
我
們
知
道
這

個
判
斷
的
必
然
性
和
永
恆
性
。
從
剛
才
所
提
到
文
獻
@
及
其
它
相
關
的
文
獻
@
'
似
乎
可
以
這
麼
說
，
當
我
們

靠
著
感
覺
獲
得
有
形
東
西
的
概
念
，
如
馬
，
以
及
經
由
自
我
意
識
和
解
釋
，
獲
得
無
形
東
西
的
概
念
，
如
靈

魂
，
我
們
對
於
這
些
東
西
的
判
斷
是
在
永
恆
理
型
之
規
範
活
動
「
光
啟
」
下
而
做
的
。
如
果
光
啟
有
生
發
觀
念

的
功
能
，
如
果
我
相
信
奧
古
斯
丁
有
這
樣
的
君
法
的
話
，
那
麼
這
個
功
能
並
不
是
關
涉
於
概
念
的
內
容
，
彷
彿

它
注
入
了
概
念
的
內
容
;
而
是
關
涉
若
我
們
對
於
概
念
判
斷
的
性
質
，
或
是
我
們
從
物
體
中
辨
認
出
它
的
特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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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它
和
典
範
標
準
的
關
係
。
如
果
真
是
這
樣
的
話
，
那
麼
奧
古
斯
丁
和
多
瑪
斯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在
於
他
們
對

於
抽
象
的
態
度
(
因
為
不
管
奧
古
斯
丁
有
沒
有
說
清
楚
，
從
以
上
的
解
釋
已
可
指
出
他
的
觀
念
至
少
要
求
某
種

形
式
的
抽
象
)
，
他
們
之
間
的
差
異
乃
在
於
奧
古
斯
丁
認
為
必
讀
設
定
特
殊
的
光
啟
，
即
上
帝
超
乎
她
的
創
造

活
動
和
攝
理
活
動
之
外
，
在
人
心
瞭
解
永
恆
和
必
然
真
理
時
運
行
的
一
種
光
啟
活
動
。

從
光
啟
理
論
來
君
，
可
以
瞭
解
奧
古
斯
丁
何
以
竟
然
認
為
永
恆
真
理
中
必
然
的
和
不
變
的
性
質
會
構
成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
這
在
存
有
主
義
的
解
釋
中
是
無
法
說
明
的
，
因
為
如
果
心
的
有
可
以
直
接
君
見
上
帝
或
神
性
觀

念
，
那
麼
就
不
需
要
有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閉
了
。
很
可
惜
的
是
，
奧
古
斯
丁
沒
有
詳
細
說
明
概
念
的
內
容
是
如
何

形
成
的
，
然
而
這
是
可
以
同
情
的
;
因
為
，
他
雖
然
有
興
趣
於
心
理
學
的
探
討
，
均
不
是
出
自
學
術
的
動
機
，

而
是
出
自
靈
性
和
宗
教
的
動
機

.. 

他
最
主
要
的
關
懷
是
靈
魂
和
上
帝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永
恆
真
理
的
必
然
性
和

永
恆
性
(
相
對
於
人
心
的
偶
然
性
和
可
變
性
)
以
及
光
啟
理
論
可
以
澄
清
這
個
關
係
'
並
且
刺
激
靈
魂
嶄
向
上

帝
。
至
於
概
念
之
形
成
的
探
討
與
「
認
誡
我
，
認
識
你
」
(
Z
。
早
已
S
B
P
B

話
旦
旦
斗
。
)
就
沒
有
那
麼

清
楚
的
關
係
。

總
之
，
奧
古
斯
丁
自
問
:
我
們
如
何
獲
得
必
然
的
、
不
變
的
永
恆
性
質
理
的
知
識
?
他
很
清
楚
我
們
是
從

經
驗
中
來
獲
得
這
些
知
識
，
可
是
我
們
不
能
僅
僅
從
感
覺
經
驗
就
能
獲
得
，
因
為
有
利
的
東
西
是
偶
然
的
、
可

變
的
、
暫
時
的
;
我
們
也
不
能
從
我
們
的
心
智
產
生
這
些
真
理
，
因
為
心
智
也
是
偶
然
的
、
可
變
酷
。
甚
至
，

這
攘
的
真
理
宰
制
我
們
的
心
智
，
且
將
它
們
自
己
加
諸
在
我
們
心
智
之
上
，
如
果
說
，
這
些
真
理
必
須
倚
靠
我

們
，
那
麼
它
們
根
本
就
不
可
能
宰
制
我
們
，
加
諸
於
我
們
之
上
了
。
因
此
，
我
們
能
夠
君
見
這
樣
的
真
理
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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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存
有
(
目
。
古
巴
的
活
動
之
下
，
只
有
存
有
是
必
然
的
、
不
變
的
、
永
恆
的
上
帝
。
上
帝
就
好
比
是
太
陽
光

照
我
們
的
心
智
，
叉
好
比
老
師
教
導
我
們
。
就
在
這
一
點
上
發
生
了
解
釋
上
的
困
難
，
本
文
作
者
所
比
較
偏
向

的
解
釋
是•• 

我
們
對
於
有
形
東
西
的
概
念
之
形
成
，
是
從
感
覺
經
驗
以
及
對
此
感
覺
經
臘
的
反
省
，
神
性
觀
念

之
規
範
性
的
影
響
(
此
乃
是
指
上
帝
的
影
響
)
，
使
人
可
以
君
見
受
造
物
與
永
恆
且
超
感
覺
的
實
在
界
之
間
的

關
係
。
在
此
生
中
不
能
直
接
地
君
見
這
些
一
真
理
;
然
而
，
上
帝
的
光
使
心
智
可
以
在
表
連
於
必
然
判
斷
中
兩
個

概
念
之
間
的
必
然
性
、
不
變
性
和
永
恆
性
。
不
過
，
由
於
奧
古
斯
丁
使
用
隱
喻
，
並
且
他
基
本
上
對
知
識
過
程

做
系
統
的
、
嚴
謹
的
、
經
院
式
的
說
闕
，
並
不
感
興
趣
，
因
此
幾
乎
不
可
能
對
他
的
思
想
有
明
確
的
解
釋
，
克

分
地
解
說
所
有
他
說
過
的
話
。

西洋哲學史

附

註

08880 

「
諭
改
革
的
知
性
」
。

M
.
M
-
H
O
a
H
h
u
h
-
M

吋
以
往
。

「
駐
學
院
派
」
L
P
N
ω﹒

同
上
，

ω
L
r
N
G﹒

農
伊
拉
「
論
宗
教
具
理
」ω的H
.
a
.

「
論
自
由
意
志
」
也
可ω
恥
﹒

80 

N
W
ω
W
J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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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ω
﹒
斗
﹒

mwHNUMH

. 

同
土
。

「
土
帝
之
成
」
口
-
8
.

參
較
「
論
宗
教
的
真
理
」
ω
m
H
W
芯
﹒

「
講
道
集
」
ω
ω。
"
ω
.
.
，

「
諭
笠
=
一
」EL
M
-
M
H
﹒

「
懺
悔
錄
」F
F
吋
﹒

「
論
生
=
一
」H
U
L
N
W
N
H
﹒

「
修
正
」
Y
∞
﹒ω
﹒

今
較
「
論
音
樂
」
p
m
y
s
-
-
'「
論
聖
立
一
」
口wM
W悶
，
凹
﹒

斯
ι
布
特
解
釋
與
古
斯
7
的
提
議
，
認
為
成
堯
如
識
和
原
罪
也
許
本
附
關
聯
。

]{MUM.M. 
同
止
。

同
斗
，
也

L
P
N
N﹒

同
斗
，
H
M
U
M
.
M
.

「M懺
悔
錐
」
z
b
.
s
.
。

島
今
較
，
「
諭
受
=
一
」m
y
p
?
5
.

b
f較
，
同
土
，
也
L
P
N
N
1
N
ω
﹒
]
F
M
.
-
m
w
N

品
﹒
「
論
自
由
意
志
」
N
.
Z
.
ω∞-
M
U∞w
N
b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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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觀
念
」N
﹒

今
較
「
修
正
」
Y
F
N
﹒

「
懺
悔
錄
」
H
C
W
N
F
g﹒

ω
m
w斗
。
﹒

「
獨
語
錄
」
(
的
。
阿
拉
)
于
∞
-
M
U

向
主
，

r
y
ω
﹒

「
車
拉
回
」
m
E
J

叩
H∞
﹒

H
N
W
H
胡
W
M
A
H
﹒

「
諭
金
三
」m
y。
"
。
﹒

「
諭
白
白
意
志
」
N
.
Z
.
ω∞﹒

「
詩
篇
社
」
己
的
自
屆
「
講
道
集
」
N
ω
L

「
詩
篇
社
」
第
H
M∞
屆
;
「
講
道
集
」
斗
∞w
h

譬
如
，
今
看
汰
泰
剎
(
可
。
且
也
口ω
)
「
丈
主
義
神
學
辭
典
」

R
Q
R
G
)
中
對
於
與
古
斯
7
的
論
述
。

EID i>. 
的y
u
w
ω﹒

同
止
。

「
獨
思
鋒
」
H
W∞
-
5
.，
「
約
翰
福
音
社
釋
」
鼠
"
∞
"
ω
;「
論
主
主
一
」m
V
-
E
-
M

恥•••••• 

，
第
廿
四
段
，

a•••• 

。
等
。

(
b札
閃
閃
帆
。
浩
浩

h
N
T
R
H
t
h
w
S

恥
。
向
。
h
札
心
的
皂
、
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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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古
斯
T
乏
一
-
一
.• 

土
帶

從
永
但
真
理
詮
明

-
v事
!
|
從
受
這
物
和
共
識
永
證
明
|
|
不
同
的
證
明
是
同

一
個
歷
程
中
的
不
同
階
段
!
l

主
帝
的
屬
性
|
|
原
型
諦
。

奧古斯丁之三:上帝

說
奧
古
斯
丁
對
於
上
帝
存
在
最
核
心
且
最
得
意
的
證
闕
，
是
從
思
想
來
證
咦
，
從
「
內
在
」
來
證
闕
，
這
種

說
法
是
正
確
的
。
這
個
證
閥
的
起
點
是
心
智
瞭
解
必
然
的
、
不
變
的
真
理
，
這
真
理
「
不
能
說
它
是
說
的
，
或

是
你
的
，
或
是
任
何
一
個
人
的
;
而
是
呈
現
給
眾
人
，
且
是
平
等
地
給
于
眾
人
的
」•• 

此
真
理
比
心
智
更
為
優

越
，
心
智
必
賓
在
它
之
前
屈
服
下
來
，
接
受
它
。
心
智
並
不
構
造
真
理
，
也
不
能
修
正
真
理
，
心
智
知
道
真
理

乃
是
超
越
它
、
規
律
它
的
思
想
，
而
不
是
它
超
越
真
理
，
規
律
真
理
。
如
果
真
理
較
心
智
低
劣
的
話
，
那
麼
心

智
便
能
改
變
它
、
修
正
它
;
如
果
兩
者
相
等
，
且
者
相
同
的
特
性
，
那
麼
它
就
如
同
心
智
一
樣
，
真
理
也
是
可

賢
的
，
心
在
暸
解
真
理
時
有
差
異
，
有
時
較
清
楚
，
有
時
則
模
糊
不
清
;
然
而
，
真
理
卸
始
終
如
一
。
因
此
，

如
果
真
理
不
比
心
智
低
劣
，
也
不
等
同
於
心
，
那
麼
它
只
能
是
比
心
智
更
為
優
越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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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
、
永
恆
真
理
必
須
建
立
於
所
有
真
理
的
根
基
之
上
，
反
映
著
這
根
基
。
就
好
像
人
的
想
像
力
根
基
於
人

類
心
智
，
而
反
映
著
人
類
心
智
的
不
完
美
性
和
可
變
性
。
又
好
像
感
覺
的
印
象
根
植
於
有
形
的
東
西
，
反
映
著

它
們
;
同
模
地
，
永
恆
的
真
理
啟
示
了
它
們
的
根
底
(
的
B
Z
D

已
)
，
真
理
本
身
，
反
映
著
上
帝
的
必
然
性
和

不
變
性
。
這
涉
及
到
所
有
本
質
的
標
單
。
譬
如
，
我
們
判
斷
某
個
行
為
比
較
公
正
或
比
較
不
公
正
，
我
們
是
根

攘
根
本
的
、
不
變
的
標
準
、
本
質
或
理
型
來
判
斷

.• 

在
共
體
中
人
的
行
為
是
有
差
異
的
，
而
標
準
則
是
始
終
一

致
。
藉
若
永
恆
的
、
完
美
的
標
準
，
我
們
判
斷
具
體
的
行
為
，
這
個
標
準
必
讀
根
攘
永
恆
的
、
絕
對
完
美
的
存

右
。
假
使
具
有
絕
對
真
理
這
麼
一
個
可
知
的
領
域
，
而
卸
沒
有
真
理
的
根
底
，
這
個
領
域
實
在
是
無
法
想
像

的
。
「
這
真
理
(
吋
門
口
5
)
，
在
它
，
藉
著
它
、
通
過
它
，
那
些
一
真
的
東
西
在
各
芳
面
都
是
真
的
。
」
@

上
帝
是
永
恆
必
然
真
理
的
根
底
，
這
個
論
證
不
只
是
「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
所
接
受
，
在
一
些
著
名
的
哲
學

家
，
如
萊
布
尼
拉
等
的
思
想
中
也
再
度
出
現
。

西洋哲學史

-國‘-. 奧
古
斯
丁
的
確
從
外
在
的
、
有
形
的
世
界
來
證
現
上
帝
的
存
在
，
可
是
他
在
這
個
題
材
上
所
說
的
話
在
性

質
上
是
暗
示
的
、
提
醒
的
、
總
結
的
，
而
不
是
學
術
意
義
下
發
展
出
來
的
證
興
。
向
無
神
論
者
證
閉
上
帝
存

在
，
他
並
不
感
興
趣
，
他
所
關
心
的
是
去
指
出
萬
物
如
何
宣
告
上
帝
，
|
|
彈
在
靈
魂
之
內
可
以
經
驗
到
的
上

帝
，
是
永
活
的
上
帝
。
他
有
興
趣
的
是
靈
魂
斬
向
上
帝
的
動
態
的
態
度
，
而
不
是
辯
證
的
論
證
所
得
到
的
純
粹

理
論
的
空
架
子
3

純
粹
理
智
上
同
意
有
一
最
高
的
存
有
是
一
同
事
，
使
人
真
正
地
體
會
這
個
真
理
是
另
外
一
間



事
。
靈
魂
尋
求
幸
福
，
大
部
份
的
靈
魂
容
易
向
外
尋
求
:
奧
古
斯
丁
嘗
試
去
說
明
受
造
物
不
能
給
于
人
幸
福
，

而
是
指
向
那
必
績
在
靈
魂
之
內
尋
找
的
永
活
上
帝
。
有
人
把
奧
古
斯
丁
的
證
明
親
為
是
理
論
一
意
義
下
的
論
辯
性

證
間
，
以
致
輕
看
它
，
認
為
這
個
證
明
比
起
多
瑪
斯
的
證
閉
，
簡
直
是
不
充
分
的
、
徵
不
足
道
的
。
為
了
避
免

這
種
錯
誤
的
君
法
，
我
們
必
讀
心
中
先
有
一
種
宗
教
的
、
靈
性
的
態
度
。
多
瑪
斯
誠
然
表
達
得
較
為
理
論
性
，

可
是
奧
古
斯
丁
和
多
瑪
斯
兩
人
的
目
標
並
不
完
全
一
議
。

因
此
當
奧
古
斯
丁
註
解
詩
篇
七
十
三
篇
時
說
:
「
我
若
不
見
你
的
靈
魂
，
又
如
何
知
道
你
活
著
呢
?
我
如

何
知
道
呢
?
你
將
岡
答
:
因
為
我
說
話
，
我
走
路
，
我
做
事
，
愚
蠢
的
人
啊
!
因
著
身
體
的
運
作
，
我
知
道
你

是
活
蒼
，
難
道
你
就
不
能
圍
著
創
造
的
作
為
來
知
道
創
造
主
嗎
?
」
奧
古
斯
丁
在
此
的
確
是
從
上
帝
的
成
果
來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可
是
事
實
上
，
他
並
不
是
為
證
明
而
證
明
，
而
是
在
註
解
聖
經
時
順
便
提
出
來
的
。
同
攘

的
，
當
他
在
「
上
帝
之
城
」
@
中
說
:
「
這
個
世
界
，
以
及
所
有
可
見
的
東
西
的
安
排
、
秩
序
、
美
、
變
化
和

運
動
都
默
默
地
宣
告
它
只
能
是
被
上
帝
所
創
造
的
，
上
帝
是
不
可
說
、
不
可
見
的
偉
大
，
是
不
可
說
、
不
可
見

的
美
。
」
當
他
這
麼
說
時
，
他
是
在
提
醒
信
徒
一
件
事
實
，
而
不
是
嘗
試
對
上
帝
的
存
在
做
系
統
性
的
說
明
。

再
者
，
當
奧
古
斯
丁
註
解
創
世
紀
@
時
說

•• 

「
上
帝
的
能
力
，
她
的
全
能
，
無
所
不
及
的
能
力
是
每
一
個
受
造

物
能
夠
繼
續
存
在
的
原
因
。
這
能
力
何
時
停
立
支
配
某
物
受
造
物
，
何
時
遭
受
造
物
的
種
類
將
不
再
存
在
，
它

們
的
本
性
也
將
消
失•••••• 

」
?
他
這
樣
說
是
在
說
明
上
帝
之
攝
理
的
事
實
和
必
然
性
，
提
醒
讀
者
認
清
這
個
事

實
，
而
不
是
要
作
哲
學
的
證
明
。

奧
古
斯
丁
以
很
簡
單
的
程
式
來
論
證
上
帝
的
存
在
，
此
間
所
謂
的
「
普
遍
同
意
的
論
證
」

奧吉斯丁之三:上帝• 97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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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說•• 

「
這
個
論
證
是
說
上
帝
的
能
力
沒
有
完
全
地
向
理
性
受
造
物
隱
藏
，
當

理
性
受
造
物
使
用
理
性
時
，
除
了
少
數
人
本
性
過
分
墮
落
之
外
，
所
有
的
人
都
共
同
承
認
上
帝
是
世
界
的
創
造

者
。
」
@
即
使
有
人
認
為
有
眾
多
神
祇
存
在
，
他
仍
然
嘗
試
去
想
像
「
眾
神
中
的
上
帝
」
是
「
那
在
祂
之
土
沒

有
更
優
越
、
更
莊
嚴
的
東
西
存
在
若••••.• 

，
眾
人
都
共
同
相
信
上
帝
威
嚴
赫
赫
地
超
過
所
有
的
東
西
。
」
@
安

瑟
莫
毫
無
疑
問
是
受
奧
古
斯
丁
這
些
話
的
影
響
，
在
他
的
存
有
學
說
證
中
，
他
以
「
那
比
她
更
偉
大
的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是
一
種
普
遍
的
觀
念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吉
爾
松
(
的
己
的
。
口
)
教
授
在
他
的
「
奧
古
斯
丁
研
究
導
論
」
@
一
書
中
說
，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中
，
對

上
帝
存
在
有
一
段
很
長
的
證
朗
。
這
個
證
明
是
由
很
多
不
同
階
段
所
構
成
的
。
@
從
最
初
的
懷
疑
階
段
，
經
由

「
若
我
受
騙
，
我
存
在
」
，
對
懷
疑
做
反
詮
'
這
是
一
種
尋
求
真
理
的
芳
法
論
預
備
，
保
證
心
智
可
以
獲
得
真

理
。
靈
魂
於
是
繼
續
考
慮
感
覺
世
界
。
在
感
覺
世
界
中
，
靈
魂
不
能
發
現
它
所
尋
求
的
真
理
。
當
靈
魂
知
道
自

己
的
墮
落
性
和
可
變
性
之
後
，
乃
逐
漸
轉
而
向
內
，
發
現
超
越
靈
魂
而
不
倚
靠
靈
魂
帥
不
變
的
真
理
。
由
此
循

序
漸
進
，
終
而
理
解
到
上
帝
是
所
有
真
理
的
根
底
。

吉
爾
松
對
奧
古
斯
丁
之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所
做
的
描
述
可
說
正
是
這
位
軍
徒
心
路
歷
程
的
寫
照
，
其
最
大

的
優
點
，
不
只
是
指
出
從
思
想
、
從
永
桓
真
理
來
證
闋
的
重
要
性
，
而
且
也
把
靈
魂
追
求
上
帝
是
幸
福
源
頭
，

客
觀
福
祉
這
個
「
證
明
」
相
連
結
起
來
，
使
得
證
明
不
是
僅
僅
為
學
術
的
、
理
論
的
三
段
論
證
。
這
個
圖
像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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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從
奧
古
斯
丁
第
二
四
一
篇
@
詮
明
辭
中
一
段
文
字
得
到
詮
質
。
在
一
該
每
段
文
字
中
，
他
描
述
人
的
靈
魂
質
問

感
覺
的
東
西
，
聽
見
它
們
宣
告
這
個
可
見
世
界
，
可
變
東
西
的
美
(
σ
旦
旦
河
)
乃
是
不
可
變
之
美
(
自

g

早
已

所
創
造
的
，
前
者
乃
是
後
者
的
映
像
;
其
次
，
靈
魂
叉
繼
續
向
內
追
求
，
發
現
它
自
己
，
了
解
靈
魂
優
於
身
體

，
「
人
君
見
這
兩
樣
東
西
，
思
慮
它
們
，
探
究
他
們
發
現
在
人
之
中
這
兩
樣
都
是
可
變
的
」
'
當
心
智
發
現
了

靈
魂
和
身
體
是
可
變
的
之
後
，
繼
續
再
尋
求
那
不
可
變
的
。
「
他
們
遂
藉
若
上
帝
所
造
之
物
獲
得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
由
此
觀
之
，
奧
古
斯
丁
絕
不
否
認
我
們
所
謂
的
「
自
然
的
」
或
「
理
性
的
」
知
識
，
不
過
這
種
對
上
帝

的
理
性
知
識
與
靈
魂
尋
求
上
帝
之
真
理
有
緊
密
的
關
聯
，
並
且
被
視
之
為
上
帝
對
靈
魂
的
自
我
啟
示
，
這
種
啟

示
透
過
基
督
，
在
基
督
徒
祈
禱
生
活
中
更
完
全
地
實
現
與
證
質
。
因
此
，
奧
古
斯
丁
沒
有
嚴
格
地
二
分
自
然
神

學
和
啟
示
神
學
的
領
域
，
這
不
是
因
為
他
不
能
君
出
理
性
和
信
心
之
間
的
區
別
，
而
是
因
為
他
君
見
靈
魂
對

上
帝
的
認
知
和
靈
魂
尋
求
作
為
福
祉
之
唯
一
對
象
和
根
源
的
上
帝
，
二
者
之
間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哈
那
克
(

閏
月
g
n
r
)
責
備
奧
古
斯
丁
沒
宿
清
缸
瓦
地
劃
分
科
學
和
信
仰
之
間
的
關
係
@
'
這
是
因
為
哈
那
克
不
了
解
這
位

里
徒
主
要
關
切
的
是
靈
魂
對
上
帝
的
經
歷
;
在
奧
古
斯
丁
君
來
，
這
種
經
歷
是
布
機
的
整
體
，
信
仰
和
理
牲
在

這
個
整
體
中
各
自
粉
演
著
它
們
重
要
的
角
色
。

四奧
古
斯
丁
堅
持
認
為
受
造
的
世
界
反
映
著
、
彰
顯
著
上
帝
，
即
使
以
很
不
完
全
的
方
式
來
彰
顯
，
也
一
樣

是
在
彰
顯
著
上
帝
。
「
如
果
在
事
物
的
本
性
中
宿
任
何
值
得
讚
姜
的
，
不
管
是
輕
徵
的
或
偉
大
的
讚
美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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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須
是
用
以
對
上
帝
最
超
越
、
最
無
可
名
狀
的
讚
美
。
」
受
造
物
的
確
傾
往
不
存
在
(
口
。
片
，
需
一
品
)
，
可
是

只
要
它
們
還
在
，
它
們
就
有
某
種
形
式
公
。

5

日
)
，
而
這
形
式
是
那
不
能
毀
輯
、
不
能
消
失
的
形
式
(
明
白5)

的
反
映
。
@
因
此
，
自
然
的
秩
序
和
一
致
性
宣
告
著
造
物
主
的
一
致
性
@
'
好
比
受
造
物
的
善
，
它
們
正
面
的

存
在
，
顯
示
了
上
宵
的
善
。
@
宇
宙
的
秩
序
和
穩
定
性
彰
顯
了
上
帝
的
智
慧
。
@
另
一
方
面
，
上
帝
因
為
是
自

我
存
在
，
永
恆
和
不
蠻
的
存
右
，
所
以
是
無
限
的
，
因
為
是
無
限
的
，
所
以
是
不
可
測
度
的
。
上
帝
在
她
自
己

的
完
美
是
「
單
純
」
的
，
他
的
智
慧
和
知
識
也
是
如
此
。
她
的
善
和
能
力
，
是
祂
自
己
的
本
質
，
沒
有
任
何
偶

然
性
。
@
因
此
，
上
帝
由
於
祂
的
精
神
性
、
無
限
性
、
單
純
性
，
超
越
空
間
之
上
;
由
於
她
的
永
恆
性
，
祂
超

越
了
時
間
之
上
。
「
上
帝
自
己
不
在
空
間
的
段
落
中
，
也
沒
有
空
間
的
擴
延
，
然
而
她
不
變
的
、
超
越
的
能
力

卸
內
在
於
每
一
接
東
西
中
，
因
為
萬
物
都
在
祂
之
內
;
她
也
外
在
於
每
一
接
東
西
，
因
為
她
在
萬
物
之
上
。
同

樣
的
，
她
也
不
在
時
闊
的
間
隔
中
，
也
沒
有
時
間
的
擴
延
，
然
她
的
不
變
性
和
永
恆
性
卸
比
萬
物
更
古
老
，
因

為
她
在
萬
物
之
前
，
又
比
萬
物
更
新
績
，
因
為
她
在
萬
物
之
後
。
」
@

西洋哲學史

玉上
帝
自
、
永
恆
就
知
道
她
所
造
的
萬
物•• 

她
不
是
因
為
造
了
它
們
才
知
道
它
們
，
反
倒
是
因
為
她
知
道
它
們

才
造
了
它
們
。
雖
然
受
造
物
只
有
在
時
間
之
內
才
存
在
，
然
上
帝
巳
經
在
起
初
就
知
道
它
們
了
。
在
上
帝
里
有

受
造
物
種
類
的
理
型
或
型
式
。
由
於
上
帝
自
己
可
能
的
反
映
，
祂
在
永
恆
里
，
在
自
己
之
內
君
見
她
可
能
且
所

願
意
創
造
的
東
西
。
她
在
創
造
之
前
就
知
道
它
們
了
，
因
為
它
們
以
典
範
(
開
M
S
B
立
自
)
而
包
含
在
上
帝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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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
而
上
帝
創
造
它
們
是
為
了
它
們
的
存
在
，
即
為
了
它
們
是
她
本
質
之
外
在
的
、
有
限
的
反
映
。
@
若
沒
有

知
識
，
上
帝
就
不
做
什
麼
，
他
預
見
了
一
切
祂
所
要
造
的
，
然
而
她
的
知
識
與
知
識
的
活
動
是
不
可
分
開
的
，

是
「
向
一
個
永
恆
的
、
不
變
的
、
不
可
名
狀
的
靈
視
(
〈
凹
的
古
口
)
」
。
@
因
為
這
種
知
識
的
永
恆
作
為
，
因
為

這
種
靈
視
，
|
i

在
此
沒
有
過
去
也
沒
有
未
來
，
上
帝
君
見
，
「
預
見
」
了
;
即
使
是
人
的
自
由
活
動
祂
也
預

見
了
;
上
帝
也
「
預
知
」
了
，
像
「
我
們
會
向
祂
請
求
，
在
什
麼
時
候
，
對
那
些
人
的
請
求
她
會
聽
，
那
些
人

柚
不
聽
，
以
及
所
求
的
是
什
麼
」
。
@
有
關
最
後
這
點
，
必
讀
再
探
討
奧
古
斯
丁
的
恩
典
論
，
在
此
無
法
詳
加

討
論
。在

永
恆
里
，
上
帝
冥
思
祂
自
己
的
本
質
，
上
帝
君
見
所
有
可
能
的
有
限
本
質
，
她
無
限
完
美
的
有
限
反
映

，
所
以
事
物
的
本
質
或
型
式
在
永
恆
里
就
以
神
聖
的
觀
念
呈
現
在
神
心
中
，
從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奧
古
斯
丁
曾
教

導
神
的
單
純
性
來
君
，
這
絕
不
能
被
用
來
說
這
本
質
是
上
帝
之
中
的
「
偶
有
性
」
'
是
和
上
帝
的
本
質
在
存
有

論
上
相
異
的
觀
念
，
在
「
懺
悔
錄
」
中
@
'
這
位
聖
徒
說
，
在
受
造
物
中
永
恆
的
「
理
性
」
永
不
變
地
存
留
在

上
帝
里
，
在
「
論
理
型
」
中
@
，
他
解
說
神
性
理
型
是
「
某
些
原
型
的
形
式
，
或
是
事
物
的
固
定
不
變
的
理

由
，
它
們
不
是
自
己
形
成
的
，
而
是
永
恆
地
包
含
在
神
心
中
，
始
終
如
一
，
它
們
沒
有
出
現
，
也
不
會
消
失
，

可
是
那
些
出
現
或
消
失
的
東
西
都
是
根
攘
它
們
而
形
成
的
。
」
這
個
推
論
的
結
果
是
受
造
物
只
布
在
它
們
兵

現
，
模
做
神
心
中
的
模
型
，
它
們
才
有
存
有
學
上
的
真
理
，
而
上
帝
本
身
就
是
真
理
的
標
準
。
這
典
範
理
論
當

然
是
受
新
柏
拉
圖
理
論
的
影
響
，
根
接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柏
拉
圖
的
典
範
的
理
型
是
在
睿
智
之
中
，
而
奧
古

斯
丁
則
修
改
之
，
以
這
些
理
型
是
在
「
車
弓
之
之
中
，
這
聖
言
不
像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
知
性
」
一
接
只
是
阿

• 101.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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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
的
實
質
，
而
是
聖
三
之
中
的
第
二
個
位
格
，
和
天
父
是
共
同
實
體
的
。
.
這
個
典
範
理
論
從
奧
古
斯
丁
一
直

到
中
世
紀
都
一
直
有
人
採
用
，
它
或
許
可
以
說
是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中
的
一
大
特
色
，
可
是
必
須
記
得
的
是
多
瑪

斯
並
沒
有
否
認
這
個
理
論
，
他
乃
謹
慎
地
表
達
這
個
理
論
，
以
致
於
不
會
含
有
上
帝
之
內
有
存
有
學
上
相
分
離

的
理
型
，
因
為
如
此
一
來
這
個
理
論
就
會
破
壤
了
上
帝
的
純
一
性
，
在
上
帝
除
了
三
個
位
格
之
間
的
不
同
之
外

，
就
沒
有
任
何
其
它
的
區
別
了
。
@
雖
然
多
瑪
斯
在
這
方
面
是
也
算
是
繼
承
了
奧
古
斯
丁
，
不
過
在
十
三
世
紀

中
，
最
嚴
守
典
範
理
論
的
人
是
拉
納
艾
德
之
所
以
堅
持
這
個
理
論
乃
是
因
為
他
不
浦
亞
里
斯
多
德
拋
棄
柏
拉
圖

的
理
型
，
而
對
這
位
形
上
學
家
揉
取
敵
對
的
態
度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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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奧
古
斯
T
之
四•• 

世
界

西徉哲學史

從
無
中
的
自
由
創
造
|
|
質
抖
|
i
l
尪
種
型
式
(
同m
w
t。穹
的

ω
m
E
E
m
-
2

)
|
|
靈
魂
和
身
體
|
|
靈
魂
不
朽
|
|
靈
魂
的
根
源

既
已
討
論
過
奧
古
斯
丁
思
想
的
一
般
態
度
以
及
整
個
外
在
架
構
，
吾
人
大
概
不
會
期
望
去
發
現
奧
古
斯
丁

為
了
物
質
世
界
本
身
的
緣
故
而
對
物
質
世
界
有
興
趣
.. 

他
的
思
想
集
中
在
靈
魂
對
上
帝
的
關
係
'
不
過
，
他
整

體
的
哲
學
思
想
也
涉
及
到
關
於
右
形
世
界
的
理
論
，
這
個
理
論
中
構
成
的
要
素
是
從
以
前
思
想
家
擷
取
而
來
，

而
放
置
在
整
個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架
構
之
中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奧
古
斯
丁
只
是
純
粹
機
械
式
地
掌
起
前
人
思
想
以

拼
揍
他
自
己
的
理
論
，
那
就
錯
了
;
奧
古
斯
丁
有
輕
重
之
取
拾
，
強
調
那
些
最
能
說
明
自
然
和
上
帝
之
間
關

係
'
以
及
自
然
街
靠
上
帝
，
這
些
觀
念
的
思
想
線
索
e

...-布
一
個
理
論
，
不
是
由
異
教
官
學
家
所
致
展
出
來
，
而
是
奧
古
斯
丁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所
共
同
主
張

的
，
那
就
是
上
帝
從
虛
無
中
創
造
了
世
界
的
自
由
活
動
。
在
柏
羅
丁
的
流
衍
理
論
中
，
世
界
被
描
寫
為
是
由
上



帝
流
如
出
來
的
，
上
帝
不
因
此
就
消
失
或
改
變
，
可
是
柏
羅
丁
的
上
帝
不
能
自
由
地
活
動
(
因
為
他
認
為
這
樣

的
活
動
設
定
了
上
帝
之
中
有
變
化
)
，
因
而
是
必
然
如
此
的

(
B
B
E
Z
m
Z
S
Z
S
0
)

，
上
帝
必
然
地
流

衍
自
己
。
如
果
我
們
期
望
在
一
兩
位
最
可
能
受
基
督
教
義
影
響
的
異
教
哲
學
家
來
君
從
虛
無
中
創
造
的
理
論
的

話
，
那
麼
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中
是
找
不
到
的
。
奧
古
斯
丁
也
許
會
想
到
柏
拉
圖
曾
經
講
過
，
在
時
間
中
從
虛

無
中
的
創
造
，
可
是
不
管
亞
里
斯
多
德
怎
樣
解
釋
「
砲
美
吾
斯
篇
」
'
柏
拉
圖
都
不
可
能
真
正
有
這
種
君
法
。

奧
古
斯
丁
怎
樣
認
為
柏
拉
圖
對
這
件
事
的
看
法
如
何
並
不
重
要
，
最
重
要
的
是
他
自
己
很
清
楚
地
說
明
從
虛
無

中
自
由
創
造
的
理
論
。
在
根
本
上
，
他
堅
持
主
張
上
帝
絕
對
的
主
權
，
世
界
完
全
倩
靠
著
祂
，
萬
布
的
存
在
都

出
自
於
祂
。
.

奧吉斯丁之四:世界

--假
如
萬
物
是
從
某
些
沒
有
形
式
的
質
料
所
造
成
的
，
那
麼
這
些
沒
有
形
式
的
質
料
豈
木
是
獨
立
於
上
帝
之

外
嗎
?
奧
古
斯
丁
說
，
你
所
說
的
質
料
是
絕
對
的
無
形
式
呢
!
還
是
和
那
些
完
全
形
成
的
質
料
相
比
較
之
下
是

沒
有
形
式
的
?
如
果
是
前
者
，
那
麼
你
所
說
的
質
料
和
虛
無
是
同
一
岡
事
。
「
上
帝
創
造
萬
物
是
從
那
不
具
有

任
何
種
類
，
任
何
形
式
的
東
西
造
成
的
，
這
是
比
無
更
為
無
」
。
如
果
你
所
說
的
是
後
者
，
它
不
是
完
全
的
形

式
，
均
已
經
開
始
走
向
尚
未
完
成
的
形
式
，
部
它
具
有
接
納
形
式
的
能
力
，
那
麼
它
的
確
不
完
全
是
虛
無
，
而

是
像
某
些
東
西
一
樣
，
它
之
成
為
「
有
」
只
能
是
從
上
帝
而
來
。
「
因
此
，
即
使
宇
宙
是
從
某
些
無
形
式
的
質

料
所
創
造
，
這
些
質
料
也
是
從
完
全
是
虛
無
的
某
樣
東
西
所
創
造
的
。
」
@
在
「
懺
悔
錄
」
中
@
'
奧
古
斯
丁

第六章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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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這
種
質
料
等
同
於
物
體
的
可
變
性
(
這
即
是
說
，
它
是
潛
能
的
要
素
)
，
並
且
認
為
如
果
可
能
的
話
，
他
願
意

說
它
是
「
無
」
'
或
說
他
不
存
在
，
可
是
，
假
如
它
是
接
受
形
式
的
能
力
的
話
，
那
麼
它
便
不
能
稱
之
為
絕
對
的

無
。
在
「
論
各
種
宗
教
」
中
@
，
他
說
，
不
只
是
那
具
有
形
式
的
才
是
一
接
東
西
，
那
有
接
受
形
式
之
能
力
的

也
是
一
樣
東
西
，
既
是
一
樣
東
西
，
就
不
能
是
絕
對
的
無
了
。
這
質
料
雖
然
不
是
耙
對
的
無
，
封
是
上
帝
的
創

造
物
，
在
時
崗
上
不
比
共
右
形
式
的
東
西
為
先
，
而
是
與
形
式
同
時
故
造
。
@
奧
吉
斯
丁

X
把
這
種
「
非
形
式

的
質
料
」
'
等
問
於
創
世
紀
第
三
年
第
一
節
所
說
上
帝
最
初
創
造
的
天
和
地
。
@
換
句
話
說
，
奧
古
斯
丁
所
說

的
是
後
來
士
林
學
派
的
基
本
公
式
，
即

•• 

上
帝
之
創
造
不
是
從
絕
對
無
形
式
的
「
原
始
質
料
」
(
也
立
自
仰
自
?

2

月
)
，
而
是
從
形
式
和
質
料
相
結
合
的
質
料
。
不
過
，
當
我
們
決
定
認
為
奧
古
斯
丁
的
話
是
後
來
士
林
學
派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理
論
的
一
個
基
本
表
達
，
我
們
同
時
必
讀
記
得
，
這
位
聖
徒
不
怎
麼
關
切
為
哲
學
理
論
而
發
展

哲
學
理
論
，
他
最
關
切
的
是
在
強
調
所
有
受
造
物
依
靠
上
帝
，
以
及
所
有
受
造
物
可
消
滅
的
本
質
。
雖
然
這
些

本
質
曾
經
存
在
，
仍
然
是
可
以
消
滅
的
。
他
們
閑
著
上
帝
而
有
它
們
的
存
右
，
可
是
它
們
的
存
布
與
它
們
的
可

變
性
者
密
切
的
關
係
。

西洋哲學史

一--右
一
個
理
論
對
奧
古
斯
丁
本
人
和
他
的
信
徒
都
非
常
重
要
，
卸
被
多
瑪
斯
所
否
定
拌
，
這
個
理
論
為
了
提

高
上
帝
的
能
力
卸
犧
牲
了
受
造
物
的
因
果
活
動
，
那
就
是
「
種
于
型
式
」

(
2
c
g
2

月
自
古
巴
。
少
或

自
自
古
巴
門
。
"
的
。
口
的
)
，
即
那
些
在
時
間
程
序
肉
，
發
展
之
事
物
的
胚
種
。
即
使
是
人
，
先
撇
開
靈
魂
根
源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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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
單
就
人
的
身
體
而
-
7
4
7
也
是
在
「
種
于
型
式
」
中
所
造
的
，
「
在
一
種
不
可
見
的
、
潛
能
的
、
因
果
的
方

式
下
被
造
的
，
這
種
方
式
是
事
物
腦
會
故
造
而
卸
還
沒
有
一
改
造
的
方
式
。
」
@
「
種
于
型
式
」
是
事
物
的
胚
種

或
不
可
見
的
動
能
、
或
潛
能
;
起
初
被
上
帝
造
在
一
個
濕
潤
的
要
素
中
;
之
後
，
因
若
它
們
在
時
間
內
的
開
展

，
開
展
成
各
種
不
同
種
類
的
東
西
。
這
個
胚
種
潛
能
的
觀
念
，
無
恥
點
是
奧
古
斯
丁
在
柏
羅
丁
哲
學
中
發
現
的
，

也
可
以
溯
同
到
斯
多
亞
學
派
的
「
種
于
型
式
」
的
觀
念
。
不
過
，
那
時
候
對
這
個
觀
念
還
很
糢
糊
不
清σ
奧
古

斯
丁
從
來
不
認
為
它
們
是
經
驗
的
對
象
，
能
夠
被
君
見
或
觸
摸
，
而
是
認
為
它
們
是
不
可
見
的
，
有
開
始
而
起

來
完
成
的
型
式
或
潛
能
，
根
據
上
帝
的
計
劃
來
發
展
形
式
。
種
子
型
式
不
是
純
然
被
動
的
，
雖
然
在
條
件
和
環

境
欠
佳
，
或
外
來
動
力
缺
乏
的
情
形
下
，
會
隱
藏
或
阻
撓
它
們
的
發
展
，
可
是
它
們
仍
然
布
自
我
發
展
的
傾
向

。
@
在
這
點
上
，
波
納
文
德
擁
護
奧
古
斯
丁
的
理
論
，
把
「
種
于
型
式
」
比
喻
為
薔
薇
花
膏
，
花
蕾
在
還
沒
有

變
成
薔
薇
時
，
如
果
加
上
必
要
的
正
面
能
力
，
排
除
負
面
阻
撓
的
能
力
，
它
將
變
成
薔
薇
花
。

奧
古
斯
丁
關
於
非
直
接
經
驗
之
對
象
所
作
的
理
論
，
講
得
相
當
糢
糊
不
清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到
他
何
以
如

此
主
張
，
就
不
會
過
於
驚
訝
了
。
他
的
主
張
是
解
經
的
結
果
，
問
題
是
在
解
經
時
發
生
的
，
而
不
是
一
個
純
粹

科
學
上
的
問
題
。
根
攘
「
傳
道
書
」
(
由g
w

旦
開

2
-
S
E
且
古
5
)
@
「
那
永
活
者
在
同
一
時
間
內
創
造
了
萬

物
」
，
可
是
根
攘
「
創
世
紀
」
'
魚
和
鳥
是
在
創
造
的
第
五
天
才
出
現
的
，
禽
獸
則
在
第
六
天
才
出
現
(
奧
古

斯
丁
不
把
「
天
」
解
釋
為
我
們
所
說
一
工
人
二
十
四
小
時
的
天
，
因
為
太
陽
在
第
四
「
天
」
才
出
現
)
。
上
帝
在
同

一
時
間
內
創
造
了
萬
物
，
以
及
上
帝
先
創
造
了
某
些
東
西
之
後
再
創
造
某
些
東
西
，
這
兩
段
話
如
何
調
和
起
來

呢
?
奧
古
斯
丁
解
決
問
題
的
古
法
是
，
上
帝
在
起
初
的
確
在
同
一
時
間
內
創
造
了
萬
物
，
然
而
她
不
是
在
相
同

• 107.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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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痛
件
下
創
造
它
們•• 

許
多
物
體
，
植
物
、
魚
類
、
禽
獸
、
人
自
己

•••.••• 

，
而
是
以
不
可
見
的
、
潛
能
的
，
在

胚
種
中
，
在
它
們
的
種
子
型
式
中
創
造
了
它
們
。
就
這
樣
，
上
帝
在
起
初
時
，
在
它
們
還
沒
有
實
際
地
在
地
上

成
長
之
前
，
上
帝
己
創
造
了
所
有
的
蔬
菜
@
'
甚
至
是
人
的
創
造
也
是
這
壤
。
奧
古
斯
丁
藉
著
這
攘
的
區
分
，

解
決
了
「
傳
道
書
」
和
「
創
世
紀
」
兩
者
之
間
顯
然
的
矛
盾
。
如
果
你
所
說
的
是
實
際
上
形
式
的
完
成
那
麼
「

傳
道
書
」
所
指
的
不
是
屬
於
這
類
的
創
造
，
「
創
世
紀
」
才
是
;
反
之
，
如
果
你
所
說
是
包
括
胚
種
的
創
造
，

那
麼
「
傳
道
書
」
所
說
的
便
是
這
種
創
造
。

何
以
奧
古
斯
丁
不
滿
意
通
常
意
義
的
「
種
子
」
(
的
。
色
的
)
，
眼
睛
可
以
若
得
見
的
植
物
或
殼
類
的
種
子
?

因
為
在
創
世
紀
中
暗
示
著
大
地
之
生
出
線
色
的
植
物
是
在
它
們
的
種
子
之
前
，
而
且
也
暗
示
著
，
其
它
的
生
物

各
依
其
種
類
而
再
生
它
們
的
後
代
。
@
因
此
，
他
覺
得
他
不
得
不
設
想
一
種
不
同
的
種
子
。
譬
如
說
，
上
帝
在

起
初
創
造
麥
子
的
種
子
型
式
，
根
捧
上
帝
的
計
劃
和
活
動
，
這
種
子
型
式
在
指
定
的
時
間
內
開
展
自
己
成
為
實

際
的
麥
子
，
此
時
的
麥
子
包
含
有
通
常
意
義
的
「
種
子
」
。
@
再
者
，
上
帝
在
起
初
沒
有
創
造
所
有
實
效
的
種

子
或
蛋
卵
兮

m
m
ω
)，
所
以
它
們
也
必
須
要
有
「
種
子
型
式
」
。
因
此
，
每
一
物
種
，
以
及
所
有
它
們
未
來
的

發
展
和
特
定
的
份
子
，
在
起
初
時
已
被
造
於
遍
當
的
種
子
型
式
之
中
了
。
從
以
上
所
說
的
，
可
以
清
楚
這
位
聖

徒
主
要
關
切
的
不
是
科
學
的
難
題
，
而
是
解
經
上
的
難
題
，
所
以
認
為
他
是
拉
馬
克
學
派
(
H
b
B
R
n
w
E
)

和
達
爾
文
學
派
(
白
白
色
口
古
巴
進
化
論
的
贊
助
人
或
反
對
者
，
都
是
不
中
肯
的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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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古
斯
丁
使
用
柏
拉
圖
的
數
目
論
，
此
數
論
可
溯
自
畢
達
哥
拉
斯
學
派
、
。
當
然
，
我
覺
得
他
對
數
的
處
理

是
想
像
的
，
甚
至
有
時
候
是
幻
想
的
，
尤
其
當
他
提
到
完
美
和
不
完
美
的
數
，
以
及
聖
經
中
的
數
。
不
過
，
大

體
而
言
，
他
認
為
數
是
秩
序
和
形
式
、
美
和
完
全
、
比
例
和
法
律
的
原
則
。
因
此
，
理
型
是
永
恆
的
數
，
物
體

則
是
暫
時
的
數
，
在
時
間
內
開
展
自
己
。
物
體
從
某
些
方
面
來
君
的
確
可
以
說
是
數
，
好
比
說
構
成
整
體
秩
序

和
相
干
部
份
的
數
，
在
連
續
的
階
段
中
開
展
自
己
(
以
植
物
為
例
，
先
是
發
芬
、
生
葉
，
然
後
是
開
花
、
結

果
、
撤
種
)
;
而
構
成
部
份
的
數
，
則
在
空
間
上
排
列
得
很
適
當
，
換
句
話
說
:
它
是
代
表
內
在
的
數
、
位
置

的
數
或
空
間
的
數
、
時
間
的
數
。
「
種
子
型
式
」
是
隱
藏
的
數
，
而
物
體
則
是
顯
現
的
數
。
再
者
，
正
如
同
數

學
上
的
數
一
梭
，
從
最
初
一
個
到
最
後
一
個
整
數
，
同
樣
的
，
存
者
的
階
層
也
是
從
絕
對
的
大
一
，
上
帝
開

始
，
她
給
于
存
在
，
而
且
反
映
在
較
完
美
或
較
不
完
美
的
一
體
性
中
。
這
種
把
數
學
上
的
數
和
影
上
學
的
數
相

形
比
較
，
當
然
是
來
自
柏
羅
丁
，
而
且
大
體
上
說
來
，
奧
古
斯
丁
的
數
論
並
沒
布
什
麼
新
的
君
法
，
他
所
處
理

的
在
畢
達
哥
拉
斯
及
柏
拉
圖
傳
統
的
數
論
中
早
已
經
處
理
過
了
。

五創
造
的
頂
單
是
人
的
創
造
。
人
是
由
身
體
和
不
朽
的
靈
魂
構
成
的
。
奧
古
斯
丁
很
清
楚
人
是
由
身
體
和
靈

魂
所
構
成
的
這
件
事
實
，
因
為
他
說
:
「
靈
魂
擁
有
身
體
，
並
不
構
成
兩
個
位
格
(
℃
叩
門
的
。
口
ω
)
，
而
是
一
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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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m
D
)。
」
@
何
以
他
要
提
出
這
個
顯
眼
的
論
題
呢
?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說
靈
魂
具
有
屬
於
它
自
己
權
利
的
實
體

﹒
「
靈
魂
具
有
自
己
的
實
體
，
使
那
相
合
相
配
遁
的
身
體
復
甦
」
•• 

，
他
甚
至
定
義
人
是•• 

「
使
用
會
朽
的

、
塵
世
的
身
體
之
靈
魂
。
」
@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
柏
拉
圖
對
靈
魂
的
態
度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感
覺
論
中
有
了
迴
響

，
他
認
為
感
覺
是
靈
魂
以
身
體
為
工
兵
的
一
種
活
動
，
它
不
是
一
個
完
整
的
心
理
生
理
之
有
機
體
的
活
動
，
而

是
靈
魂
活
力
在
身
體
某
部
份
的
強
度
逐
漸
增
加
時
所
產
生
的
活
動
。
靈
魂
既
然
優
於
身
體
，
所
以
它
不
能
受
制

於
身
體
，
而
是
知
覺
到
身
體
由
於
外
在
刺
激
而
發
生
的
變
化
。

六人
的
靈
魂
雖
然
和
動
物
的
靈
魂
一
樣
鼓
動
著
身
體
，
可
是
人
的
靈
魂
均
是
非
物
質
的
。
有
人
可
能
會
說
，

或
甚
至
認
為
他
的
靈
魂
是
由
空
氣
所
組
成
的
，
可
是
他
卸
永
遠
不
能
知
道
他
是
由
空
氣
所
組
成
的
。
反
之
，
他

很
可
以
知
道
他
是
知
性
的
，
他
會
思
考
，
可
是
卸
沒
有
理
由
偎
設
空
氣
能
夠
思
考
。
@
靈
魂
的
非
物
質
性
和
實

體
性
保
證
了
它
的
不
朽
性
。
關
於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
奧
古
斯
丁
使
用
了
柏
拉
圖
所
曾
經
用
過
的
論
證
。
﹒
譬

如
，
奧
古
斯
丁
使
用
「
費
多
篇
」
(
可
言
之
。
)
中
的
一
個
論
證

•• 

因
為
靈
魂
是
生
命
的
原
理
，
並
且
靈
魂
和
死
亡

兩
者
互
相
對
立
，
不
可
相
容
，
所
以
靈
魂
是
不
會
死
的
。
這
個
論
證
不
但
不
怎
麼
可
信
，
而
且
奧
古
斯
丁
也
不

是
一
句
不
故
地
照
單
全
收
。
因
為
這
個
論
證
似
乎
意
昧
著
靈
魂
自
己
存
在
蒼
，
或
靈
魂
是
上
帝
的
了
部
份
。
因

此
，
奧
古
斯
丁
之
接
受
這
個
論
證
，
乃
是
說
靈
魂
參
與
生
命Q
P
)
，
從
一
個
沒
有
矛
盾
的
原
理
(
耳
古
已
在
也

而
來
支
持
生
命
的
存
在
和
本
質
，
而
且
靈
魂
從
這
原
則
所
接
受
的
存
者
就
是
生
命
，
因
此
靈
魂
不
能
死
。
不
過



'
這
個
論
證
可
以
認
為
是
暗
示
著
動
物
的
魂
也
是
不
朽
的
，
因
為
動
物
的
魂
也
是
生
命
的
原
理
，
若
是
如
此
的

話
，
那
麼
這
個
論
證
就
太
強
了
。
因
此
，
這
個
論
證
必
讀
和
另
外
一
個
論
證
相
配
合
。
這
另
一
個
論
證
也
是
從

柏
拉
圖
引
申
出
來
的
。
由
於
靈
魂
了
解
不
可
朽
壞
的
真
理
，
證
明
它
自
己
也
是
不
可
朽
壤
的.. 
在
「
靈
魂
的
價

值
」
中
@
'
奧
古
斯
丁
區
分
了
動
物
的
魂
和
人
的
靈
魂
，
前
者
只
有
感
覺
的
能
力
，
後
者
則
有
感
覺
和
知
性
推
理

的
能
力
。
柏
拉
圖
曾
論
到
人
的
靈
魂
，
由
於
能
夠
理
解
永
恆
的
、
不
可
朽
壞
的
理
型
，
向
它
自
己
證
明
它
和
它

們
也
同
樣
是
「
神
性
的
」
、
永
恆
的
、
不
可
朽
壞
的
。
奧
古
斯
丁
雖
然
不
贊
成
靈
魂
預
存
的
君
法
，
但
也
以
相

類
似
的
方
式
來
證
明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
除
此
之
外
，
他
又
從
對
至
福
的
渴
慕
，
對
完
美
幸
福
的
追
求
來
證
明
。

這
樣
的
論
證
對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而
昔
日
，
是
一
個
相
當
得
意
的
論
證
，
如
波
納
文
德
就
如
此
認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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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奧
古
斯
丁
很
明
確
地
主
張
靈
魂
是
上
帝
所
創
造
的
。
@
可
是
關
於
靈
魂
被
創
造
的
時
間
和
它
原
始
的
模
態

是
如
何
，
則
語
焉
未
詳
。
他
似
乎
玩
弄
某
種
形
態
的
柏
拉
圖
式
的
靈
魂
預
存
的
理
論
，
可
是
卸
不
容
許
靈
魂
因
為

在
先
於
塵
世
的
狀
態
中
犯
了
錯
、
受
罰
而
被
禁
姐
在
身
體
內
。
可
是
，
他
最
主
要
的
難
題
是
到
底
上
帝
是
各
別

地
創
造
每
一
個
靈
魂
，
還
是
在
亞
當
的
靈
魂
襄
創
造
了
所
有
其
他
人
的
靈
魂
，
因
此
靈
魂
乃
經
由
父
母
親
而
傅

衍
下
來
。
第
二
種
君
法
必
然
會
牽
涉
到
把
靈
魂
君
成
是
質
料
的
東
西
。
而
事
實
上
，
奧
古
斯
丁
不
採
取
這
種

君
法
，
而
主
張
靈
魂
並
不
藉
若
位
置
上
的
蔓
延
而
是
現
在
身
體
中
。
.
他
之
所
以
偏
向
於
傳
衍
說
的
君
法
，
不

是
基
於
哲
學
上
的
理
由
，
而
是
基
於
神
學
的
理
由
，
因
為
他
認
為
由
於
傳
衍
的
方
式
，
原
罪
可
以
解
釋
為
是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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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在
傳
染
上
的
污
點
。
如
果
原
罪
敬
認
為
是
正
面
的
，
而
不
是
負
面
的
東
西
，
那
麼
雖
然
有
些
問
題
會
發
生
，

這
些
問
題
封
不
是
無
法
解
決
的
;
可
是
如
果
肯
定
上
帝
是
各
別
創
造
每
個
人
的
靈
魂
，
那
麼
將
是
困
難
重
重
。

即
使
把
這
些
問
題
都
免
撇
開
不
談
，
傳
衍
說
與
肯
定
靈
魂
是
非
質
料
的
、
精
神
的
特
性
，
還
兩
者
之
間
無
法
調

和
的
事
實
，
已
是
無
可
改
變
的
了
。

附

種

@ 

「
論
自
由
按
擇
」
ω
W
E
L
M
-

參
較
「
論
其
宗
社
」
品
"
ω間
，8
.

OÞ00 (i) 800888 
HMWAW.O. 

同
土
。

「
創
世
紀
字
義
社
釋
」
γ
5
.
S
﹒

「
取
摩
克
拉
，
論
創
老
紀
」FH
F
H
H

「
創
世
紀
字
義
社
釋
」
少
帥
"
∞
﹒

「
論
金
三
一
」ω﹒
∞W
H
ω﹒

H
∞
W
H﹒
 

「
創
智
紅
宇
義
社
釋
」
m
w
k
u
吋
'
。
﹒

釗
崢
』
妃
，y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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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老
紅
字
義
柏
拉
釋
」PA
r
m
y

「
約
翰
福
音
社
釋
」
5
.
P
5
.

「
諭
靈
魂
的
量
之
5
.
N
r

「
論
基
督
社
會
的
總
行
和
摩
克
拉
派
的
結
行
」
Y
N
F
m
N
U「
約
翰
福
音
草
種
特
」
這-
P
E
﹒

@ 

「
創
苦
紀
字
義
社
釋
」
J
F
N
Y
N
T「
論
聖
-
A」
H
O
L
P
h
m
﹒

@ 

多
較
「
獨
思
路
時
」N.
s
.詔
"
尤
其
是
ω
L
U
「
諭
靈
魂
本
滅
」H
'。


M
∞
w
m
h
H
以
往
。

G)~ 

「
論
露
魂
的
起
源
」
H
W
K
H
L
﹒

@ 

「
寄
信
息
」
H
S
﹒



第二卷. 114 •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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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T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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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德
理
論

西洋哲學史

幸
福
與
主
帝
|
|
自
由
與
義
務
l
i
-
-

恩
典
的
需
要
l
l
|

志
!
!
主
帝
之
成

與
管
俗
之
成

-奧
古
期
丁
的
倫
理
學
和
希
臘
倫
理
學
有
共
同
的
特
色
，
即
幸
福
論
。
他
的
幸
福
論
以
幸
福
為
人
類
行
為
的

最
終
目
的
，
不
過
這
種
幸
福
，
只
有
在
上
帝
里
才
找
得
到
。
「
伊
比
鳩
魯
的
信
徒
認
為
人
的
至
一
禍
要
在
肉
體
中

尋
找
到
，
把
希
望
寄
託
於
自
己
」
。
，
可
是
「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如
此
地
被
造
，
以
致
於
它
不
能
自
己
是

善
的
，
可
以
帶
給
自
己
幸
福
」
。
@
人
是
可
變
的
，
不
能
滿
足
於
自
己
，
只
能
在
擁
有
比
他
更
大
的
東
西
，
擁

有
不
變
的
東
西
時
，
才
發
現
幸
福
。
甚
至
德
行
自
身
也
不
能
是
最
終
目
的
.. 

「
使
你
幸
福
的
，
不
是
你
靈
魂
的

德
行
，
而
是
那
賜
給
你
德
行
的
祂
'
她
感
動
你
的
意
頤
，
叉
賜
給
你
能
力
去
行
。
」
@
能
給
予
人
幸
福
的
，
不

是
伊
比
鳩
魯
派
的
理
想
，
也
不
是
斯
多
亞
派
的
理
想
，
而
是
上
帝
白
己
。
「
因
此
，
尋
求
上
帝
就
是
對
至
一
繭
的

羨
慕
，
得
若
上
帝
就
是
得
若
至
一
脂
本
身
。
」
@
人
追
求
至
一
幅
或
幸
福
，
至
一
繭
的
意
義
是
指
獲
得
永
恆
不
變
的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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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
奧
古
斯
丁
雖
然
是
在
哲
學
中
更
能
證
賞
這
個
君
法
，
然
他
之
深
深
契
合
這
個
道
理
則
是
得
之
於
自
家
的
體

驗
，
當
他
說
幸
福
是
在
於
得
到
永
恆
不
變
的
東
西
時
，
他
所
想
的
，
不
是
對
於
上
帝
純
粹
哲
學
的
理
論
的
冥
思

，
而
是
擁
有
上
帝
，
在
愛
裹
與
上
帝
聯
合
，
基
督
徒
藉
若
上
帝
恩
典
的
幫
助
得
以
與
上
帝
右
超
自
然
的
聯
合
。

吾
人
不
可
把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區
分
為
自
然
的
和
超
自
然
的
倫
理
學
，
因
為
他
所
處
理
的
人
是
具
體
的
人
，
具

體
的
人
有
超
自
然
的
質
素

.• 

他
認
為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辨
識
了
一
些
基
督
所
啟
示
的
真
理
，
可
是
新
柏
拉
圖
哲

學
對
於
真
理
的
理
解
仍
是
未
能
充
分
，
只
是
一
知
半
解
而
已
。

奧
古
斯
丁
的
倫
理
學
是
愛
的
倫
理
學.• 

人
憑
著
意
志
尋
求
上
帝
，
最
後
就
擁
有
了
祂
、
享
受
她
。
「
意
志

是
中
介
的
善
，
當
意
志
緊
緊
執
守
主
日
時..•.•. 

，
人
在
那
里
發
現
了
至
一
瞞
的
生
活
。
」
@
「
因
為
如
果
上
帝
是
人

最
高
的
善.•.••• 

，
結
果
必
然
是
尋
求
最
高
的
善
就
是
活
得
最
好
，
活
得
更
好
就
是
愛
上
帝
，
並
且
除
了
愛
上
帝

之
外
，
什
麼
都
不
是
。
」
@
在
引
用
馬
會
@
所
記
載
基
督
所
說
:
「
你
應
全
心
、
全
靈
、
全
意
、
全
力
愛
你
的

上
帝
，
並
且
要
愛
鄰
人
如
同
自
己
。
」
奧
古
斯
丁
說
•. 

「
這
句
話
有
自
然
哲
學
，
因
為
所
有
自
然
物
的
原
因
都

在
創
造
主
上
帝
那
襄
。
」
「
這
句
話
也
有
倫
理
學
，
因
為
愛
和
真
誠
的
生
命
只
有
藉
著
愛
才
能
形
成
，
因
為
我

們
必
須
愛
那
應
該
被
愛
的
上
帝
和
鄰
人
。
」
@
奧
古
斯
丁
的
倫
瑾
學
因
而
注
重
在
意
志
的
動
力
，
意
志
的
動
力

就
是
愛
的
動
力
，
「
我
的
力
量
如
何
，
我
的
愛
也
如
何
一
@
，
然
而
獲
得
幸
福
，
分
享
不
變
的
善
，
若
不
藉
若

恩
典
的
幫
助
，
芳
不
直
接
地
議
受
創
造
主
慈
悲
的
憫
恤
，
對
於
人
而
言
，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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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
然
自
由
的
意
志
要
服
從
道
德
責
任
。
希
臘
哲
學
家
有
「
幸
福
是
行
為
目
的
」
這
個
觀
念

，
所
以
不
可
說
他
們
沒
有
責
任
觀
念
。
不
過
，
由
於
奧
古
斯
丁
對
上
帝
及
神
性
創
造
有
比
較
清
楚
的
觀
念
，
所

以
比
起
其
他
人
更
能
夠
為
道
德
責
任
安
立
形
上
學
的
基
礎
。

責
任
必
要
的
基
礎
是
自
由
，
一
意
志
可
以
自
由
地
轉
離
不
變
的
上
帝
，
而
趨
附
於
可
變
的
東
西
，
或
者
是
以

靈
魂
的
東
西
為
其
對
象
，
均
不
關
聯
於
上
帝
;
或
者
是
以
物
體
的
東
西
為
對
象
，
而
全
然
與
上
帝
無
涉
。
一
意
志

必
然
尋
求
幸
福
和
滿
足
，
然
事
實
上
，
幸
福
只
能
在
上
帝
、
不
變
的
善
那
一
熹
尋
見
。
而
人
在
此
生
中
不
能
君
見

上
膏
，
他
可
能
轉
而
攀
附
於
可
變
的
東
西
以
代
替
對
上
帝
的
尋
求
。
這
「
轉
離
(
上
帝
)
而
趨
向
(
世
界
)
不

是
被
迫
的
，
乃
是
自
願
的
。
」
﹒

人
的
意
志
自
由
地
趨
向
上
帝
或
轉
離
上
帝
，
而
同
時
人
的
心
必
讀
認
識
這
樣
的
真
理

•• 

即
他
可
追
求
的
幸

福
，
不
但
是
只
能
在
擁
有
不
變
的
善
才
發
現
，
而
且
意
志
之
所
以
朝
向
至
善
乃
是
因
為
上
帝
一
意
飲
如
此
，
在
人

的
意
志
中
注
入
這
樣
的
需
求
，
她
是
創
造
的
主
。
當
轉
離
上
帝
時
，
意
志
便
得
面
對
上
帝
的
律
法
，
這
律
法
表

達
在
人
的
本
性
里
，
是
上
帝
為
她
自
己
而
造
的
。
所
有
的
人
或
多
或
少
都
會
-
意
識
到
道
德
的
標
準
和
規
律
，
即

使
是
不
敬
畏
上
帝
的
人
•••••• 

，
對
於
人
類
行
為
的
許
多
事
情
也
能
夠
正
確
地
責
備
，
或
正
確
地
讚
賞
，
「
若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即
使
自
己
不
遵
守
這
些
律
法
，
而
仍
然
得
依
攘
這
些
律
法
來
行
事
為
人
，
否
則
他
們
又
如
何
能
夠

如
此
呢
?
」
他
們
在
何
處
君
見
這
些
規
律
呢
?
不
在
他
們
的
心
中
，
因
為
他
們
的
心
是
可
變
的
，
而
公
義
的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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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
則
是
不
變
的
;
也
不
在
他
們
的
人
格
中
，
因
為
他
們
是
不
義
的
，
奧
古
斯
丁
說li

雖
然
有
些
曖
昧
，
均

是
他
慣
右
的
說
話
方
式

.• 

「
他
們
君
見
這
些
道
德
規
律
是
在
那
稱
為
真
理
之
光
的
書
中
。
」
這
攘
的
道
德
律
刻

在
人
心
上
，
「
好
像
金
屬
印
在
臘
上
的
印
記
，
金
屬
卸
不
留
在
臘
上
」
。
誠
然
有
些
人
對
於
道
德
律
近
乎
無

知
，
可
是
即
使
是
他
們
，
「
有
時
候
也
會
故
無
所
不
在
的
真
理
的
威
嚴
所
感
動
」
。
@
因
此
，
正
如
同
人
心
在

上
帝
的
光
啟
下
得
知
永
恆
的
理
論
的
真
理
，
同
樣
地
，
人
也
可
以
在
上
帝
的
光
啟
下
，
得
知
指
導
自
由
意
志
的

實
踐
真
理
和
原
理
。
當
具
體
地
去
考
慮
人
的
本
性
時
，
可
以
說
人
的
本
性
是
斬
向
上
帝
的
，
可
是
只
有
藉
著
幸

守
那
反
映
上
帝
永
恆
法
則
的
道
德
律
，
人
才
能
完
成
這
本
性
的
動
力
。
道
德
律
不
是
隨
意
的
，
而
是
從
上
帝
的

本
性
以
及
上
帝
和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而
定
的
。
道
德
律
不
是
上
帝
隨
意
定
的
，
人
去
遵
行
這
些
道
德
律
是
上
帝
所

命
定
的
，
因
為
如
果
上
帝
不
要
使
人
成
為
她
所
耍
的
人
，
那
麼
她
就
不
會
創
造
人
了
。
一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
可
是

意
志
同
時
必
須
遵
從
道
德
責
任
，
愛
上
帝
是
一
種
義
務
。

--圓.-人
對
於
上
帝
的
關
係
是
有
限
存
有
對
於
無
限
存
有
的
關
係
。
因
此
，
若
沒
有
上
帝
的
幫
助
，
兩
者
之
間
的

鴻
溝
便
無
法
跨
越
;
甚
至
一
意
志
開
始
去
愛
上
帝
也
需
要
有
恩
典
的
幫
助
。
「
當
人
憑
著
自
己
的
力
量
去
過
著
公

義
的
生
活
，
而
不
倩
靠
上
帝
拯
救
恩
典
來
幫
助
他
，
那
麼
他
便
會
被
罪
所
勝
;
然
而
在
自
由
意
志
中
，
他
者
能

力
去
相
信
拯
救
者
，
去
接
受
恩
典
。
」
@
「
律
法
的
賜
于
是
為
了
恩
典
的
尋
求
，
恩
典
的
賜
于
是
為
了
律
法
的

完
成
。
」
@
「
律
法
顯
示
我
們
的
意
志
是
軟
弱
的
，
恩
典
則
醫
治
了
它
的
疾
病
。
」
@
「
那
教
導
人
，
要
求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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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律
法
，
若
沒
有
恩
典
便
不
能
完
成
，
律
法
向
人
顯
出
他
的
軟
弱
，
使
人
因
著
自
己
的
軟
弱
就
倚
靠
著
救
主
，

藉
著
救
主
的
醫
治
，
人
的
意
志
能
夠
做
那
些
在
他
軟
弱
時
所
視
為
不
可
能
的
事
。
」
@

恩
典
論
及
恩
典
與
自
由
意
志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相
當
難
以
討
論
的
問
題
，
在
此
討
論
也
不
恰
當
。
可
是
我
們

必
積
記
得
這
件
事
實

•• 

當
奧
古
斯
丁
認
為
人
對
於
上
帝
的
愛
是
道
德
律
的
本
質
時
，
他
所
指
的
是
意
志
與
上
帝

的
聯
合
，
這
樣
的
聯
合
則
有
賴
於
恩
典
的
提
昇
。
前
面
已
經
指
出
奧
古
斯
丁
是
具
體
地
考
慮
人
，
人
具
有
超
自

然
的
質
素
，
在
他
君
來
是
天
經
地
義
的
事
，
這
意
味
若
他
是
以
聖
經
的
智
慧
來
補
足
、
來
完
成
哲
學
的
智
慧
。

吾
人
為
了
體
系
學

(
R
Z
B
丘
吉
5
)
的
目
的
，
可
以
把
奧
古
斯
丁
分
為
哲
學
家
的
奧
古
斯
丁
和
神
學
家
的
奧

古
斯
丁
，
可
是
在
他
君
來
，
在
共
體
中
觀
察
人
的
真
實
性
的
人
，
才
算
是
真
正
的
哲
學
家
。
而
如
果
沒
有
考
慮

上
帝
的
救
贖
和
恩
典
的
天
意
，
那
麼
也
不
能
君
見
人
之
為
人
的
真
實
性
。

商洋哲學史

四如
果
道
德
的
完
美
在
於
愛
上
帝
，
是
意
志
斬
向
上
帝
，
並
且
指
揮
所
布
其
它
的
能
力
(
如
.. 

感
覺
的
能
力
)

與
這
個
方
向
相
調
和
;
那
麼
惡
便
是
人
的
意
志
轉
離
上
帝
。
然
而
，
惡
自
身
，
道
德
的
惡
是
什
麼
呢
?
惡
是
不

是
某
樣
正
面
的
東
西
?
首
先
，
惡
不
可
能
是
上
帝
創
造
意
義
下
的
某
種
積
極
的
東
西
;
道
德
的
惡
的
原
因
不
是

上
齋
，
而
是
受
造
的
意
志
。
苦
的
東
西
之
原
因
是
善
，
而
惡
的
原
因
則
是
由
於
受
造
的
意
志
轉
離
不
可
變
的
善

• 

.. 

惡
就
是
受
造
的
意
志
背
離
不
變
的
、
無
限
的
善
。
@
不
過
，
嚴
格
地
說
，
惡
不
能
說
是
一
種
「
東
西
」(
5古
巴

，
因
為
這
個
字
意
昧
著
積
極
的
實
物
，
而
如
果
惡
是
某
種
積
極
的
實
物
，
那
麼
必
得
歸
因
於
創
造
主
，
否
則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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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必
讀
得
把
從
虛
無
中
積
極
創
造
的
能
力
歸
諸
於
受
造
物
的
屬
性
了
。
因
此
，
惡
是
「
從
本
質
墮
落
而
傾
向
於

不
存
在.••.•. 

傾
自
於
製
造
那
要
消
誠
的
」
@
。
任
何
看
秩
序
、
有
標
準
的
東
西
，
都
是
因
為
上
帝
，
而
在
背
離

上
帝
的
意
志
，
則
沒
右
秩
序
。
意
志
本
身
是
善
的
，
可
是
若
沒
布
正
確
的
秩
序
，
或
缺
乏
正
當
的
秩
序
，
就
是

惡
，
人
必
讀
要
為
此
負
責
任
。
道
德
的
惡
就
是
在
受
造
的
意
志
中
缺
乏
正
當
的
秩
序
。

惡
是
一
種
缺
如
，
這
個
理
論
是
柏
羅
丁
的
。
奧
古
斯
丁
從
柏
羅
丁
哲
學
中
找
到
了
這
個
可
以
用
來
答
覆
摩

尼
教
徒

(
E
S
向
各
自
己
的
答
案
。
因
為
如
果
惡
是
一
種
缺
如
，
而
不
是
一
積
極
的
東
西
，
那
麼
吾
人
便
可
以

不
必
在
「
或
者
把
惡
歸
因
於
善
的
創
造
主
，
或
者
發
明
一
個
惡
的
絕
對
原
理
來
說
明
惡
」
'
這
兩
者
之
崗
做
選

擇
。
士
林
學
派
大
體
上
都
從
奧
古
斯
丁
攝
取
了
這
個
理
論
，
一
些
現
代
著
名
的
哲
學
家
也
宿
人
提
納
這
個
理

論
，
如
萊
布
尼
鼓
即
是
一
個
最
好
的
例
子
。

五如
果
道
德
的
原
則
是
愛
上
膏
，
惡
的
本
質
是
離
開
上
帝
而
墮
落
，
那
麼
人
類
便
可
以
分
成
二
大
陣
營

•• 

依

接
他
們
意
志
的
特
性
，
他
們
所
愛
的
而
做
最
根
本
的
劃
分
，
奧
古
斯
丁
視
人
類
的
歷
史
是
兩
條
原
則
相
互
辯
證

發
展
的
歷
史
。
這
兩
條
原
則
，
其
一
是
構
成
耶
路
撒
冷
坡
的
原
則
，
另
一
則
是
構
成
巴
比
倫
坡
的
原
則
。
「
讓

每
個
人
自
己
們
心
自
間
，
他
所
愛
的
是
什
麼
，
他
就
知
道
他
自
己
是
那
一
座
域
的
于
民
」
.
，
「
兩
種
愛

•••••• 

, 

這
兩
種
愛
混
合
若
'
時
代
就
在
此
稍
逝
若•••••• 

」
@
'
「
你
聽
說
，
也
知
道
有
兩
座
坡
，
現
時
刻
中
在
街
體
上

它
們
是
相
混
合
蒼
，
可
是
在
心
中
它
們
是
分
闊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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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對
於
基
督
宗
教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在
歷
史
中
，
人
墮
落
了
，
在
歷
史
中
，
人
蒙
相
救•. 

基
督
的
身
體
在

地
上
逐
漸
成
長
，
上
帝
的
計
割
的
閱
晨
，
祁
是
在
歷
史
中
進
行
的
。
對
基
督
教
言
，
歷
史
若
離
開
了
啟
示
的
資

料
便
失
去
了
它
的
意
義

•• 

所
以
當
奧
吉
斯
丁
從
基
督
宗
教
的
觀
點
來
君
歷
史
，
他
的
君
法
基
本
上
是
精
神
的
和

道
德
的
，
這
就
不
足
為
奇
的
!
如
果
我
們
說
到
奧
吉
斯

T
思
想
中
的
歷
史
哲
學
，
必
須
把
「
哲
學
」
了
解
為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這
個
廣
義
的
意
思
。
歷
史
上
的
事
實
，
歷
史
的
知
識
，
如
:
亞
述
帝
國
和
巴
比
倫
帝
國
的
興
亡
史
，

也
許
主
要
的
是
自
然
的
知
識
，
可
是
這
些
事
實
被
解
釋
，
被
賦
予
一
意
義
，
被
判
斷
的
原
則
則
不
是
從
事
實
本
身
而

言
;
暫
時
的
、
消
失
的
必
按
自
永
恆
的
來
判
斷
，
奧
古
斯
丁
(
在
道
德
意
義
下
)
把
亞
述
王
國
了
解
為
巴
比
倫

坡
的
具
象
化
，
這
當
然
不
合
乎
現
代
史
學
家
的
口
味
。
可
是
，
奧
古
斯
丁
並
不
想
做
一
個
通
常
一
意
義
下
的
史
學

家
，
而
是
要
餃
述
他
所
君
到
的
歷
史
的
「
特
阿
丘
。
他
所
了
解
的
歷
史
的
「
哲
學
」
是
對
歷
史
現
象
和
事
件
中

精
神
上
和
道
德
上
的
意
義
所
做
的
認
識
。
事
實
上
，
只
要
真
有
歷
史
哲
學
的
存
在
，
基
督
徒
學
者
至
少
會
同
意

奧
古
斯
丁
認
為
，
「
只
有
基
督
宗
教
的
歷
史
哲
學
才
是
充
分
的
」
這
攘
的
君
法
。
對
於
不
是
基
督
徒
的
人
(
如
猶

太
人
)
來
說
，
他
們
的
立
場
和
某
督
宗
教
在
根
本
上
就
不
大
相
同
。
如
果
右
人
反
駁
這
樣
的
看
法!|
s

事
實
上

一
還
是
很
有
可
能
的
，
認
為
這
樣
的
解
釋
涉
及
對
歷
史
做
神
學
的
解
釋
，
是
從
基
督
宗
教
的
眼
光
來
君
歷
史
。
這

樣
的
反
駁
並
不
會
為
奧
古
斯
丁
帶
來
什
麼
困
難
，
因
為
他
從
來
就
不
要
求
在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做
嚴
格
的
劃
分
，

而
這
樣
的
劃
分
正
是
反
對
者
的
意
見
中
所
隱
含
的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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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軍

奧
吉
斯
T
Z
六.. 
國
家

國
家
和
巴
比
倫
城
是
不
相
同
的
i
|

兵
旅
團
家
沒
寫
真
正
的
公

義
|
|
l

社
會
使
於
商
家
之
土
。

-
奧古斯丁之六:國家

在
前
面
我
已
經
說
過
，
奧
古
斯
丁
之
君
歷
史
如
同
君
個
人
，
從
歷
史
中
君
見
兩
條
行
為
原
則
，
兩
種
愛
的

閩
爭
.. 

其
一
固
定
愛
上
帝
，
服
從
她
的
律
法
;
另
一
是
愛
自
己
、
愛
慾
樂
、
愛
這
個
世
界
。
他
在
大
公
歡
會
(

們
已
穹
戶
戶
口(
U
Y
C
R
V
)
中
君
見
了
天
上
之
城
耶
路
撒
冷
的
體
現
，
他
也
應
該
在
國
家
，
特
別
是
異
敬
的
國
家
中
，

君
見
巴
比
倫
坡
的
體
現
。
奧
古
斯
丁
對
這
件
事
情
的
態
度
，
使
人
嘗
試
假
定
奧
古
斯
丁
認
為
上
帝
之
城
可
以
等

同
於
教
會
這
一
個
可
見
的
團
體
，
而
巴
比
倫
坡
則
可
以
等
同
於
國
家
。
他
不
是
這
麼
說
過
嗎
?
「
沒
有
公
義
，

國
家
豈
不
是
一
堆
強
盜
嗎
?
一
堆
強
盜
亦
豈
不
是
一
個
小
王
國
嗎
?
」
他
不
是
同
意
海
盜
對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的

問
答
嗎
?
「
我
在
小
船
上
幹
這
種
勾
當
，
一
故
人
責
罵
為
海
盜
，
而
你
只
因
為
憑
仗
著
一
支
艦
隊
幹
這
種
勾
當
，

就
教
尊
稱
為
大
帝
?
」
@
亞
述
王
國
，
異
敬
的
羅
馬
主
國
憑
仗
著
不
公
義
、
暴
力
、
掠
奪
來
建
立
、
擴
張
、
護

• 123.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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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他
們
的
王
國

•• 

這
不
更
證
實
國
家
和
巴
比
倫
坡
是
相
同
的
嗎
?

奧
古
斯
丁
的
確
認
為
巴
比
倫
坡
的
體
現
，
大
部
分
在
亞
述
和
羅
馬
這
些
異
教
國
家
中
發
現
，
正
如
同
他

的
確
認
為
上
帝
之
城
耶
路
撒
冷
顯
現
在
教
會
。
然
而
，
天
上
之
坡
和
地
上
之
域
是
道
德
的
和
精
神
的
觀
念
，
它

們
的
內
涵
不
能
精
確
地
延
伸
為
任
何
一
個
實
際
的
國
家
組
織
。
譬
如
說
，
一
個
人
也
許
是
個
基
督
徒
，
也
在
歡

會
出
入
，
可
是
如
果
他
行
為
準
則
是
自
愛
而
不
是
愛
上
帝
，
那
麼
他
在
精
神
上
和
道
德
上
是
屬
於
巴
比
倫
坡
。

而
，
如
果
國
家
的
某
個
官
員
，
生
活
嚴
謹
，
以
愛
上
帝
來
節
制
自
己
的
行
為
，
追
求
公
義
和
仁
慈
，
那
磨
他
在

精
神
上
和
道
德
上
是
屬
於
耶
路
撒
冷
坡
。
「
現
在
我
君
見
一
些
耶
路
撒
冷
誠
的
于
民
，
天
國
的
于
民
，
在
地
上

掌
理
國
家
事
務
，
穿
紫
抱
、
做
長
官
、
營
司
長
、
地
芳
總
督
、
帝
王
•••••• 

管
理
地
上
的
國
家
;
如
果
他
們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
而
且
有
忠
貞
的
心
，
那
麼
他
們
的
心
乃
在
天
上
.••••. 

，
因
此
，
當
我
們
君
見
天
上
的
子
民
參
與
巴

比
倫
的
事
務
，
在
地
上
的
國
家
處
理
地
上
事
務
時
，
我
們
不
要
因
此
就
對
他
們
感
到
失
望
;
同
樣
的
，
讓
我
們

也
不
要
因
為
有
人
參
與
天
上
事
務
，
就
急
著
恭
賀
他
們
，
因
為
即
使
是
黑
死
病
的
于
女
有
時
也
會
坐
在
梅
瑟
的

位
于•.•... 

可
是
時
候
將
到
，
那
時
他
們
要
一
個
個
地
接
仔
細
地
區
分
開
來
..•••• 

。
」
@
由
此
可
見
，
雖
然
巴
比

倫
坡
在
這
德
上
和
精
神
上
傾
向
於
等
同
國
家
，
尤
其
是
異
教
國
家
，
耶
路
撒
冷
城
傾
向
於
等
問
可
君
見
的
有
組

織
的
教
會
;
可
是
這
種
等
同
卸
是
不
完
全
的

•• 

吾
人
不
能
合
理
地
說
，
因
為
某
人
是
教
會
的
職
事
，
所
以
他
必

然
是
耶
路
撒
冷
坡
的
于
民
，
因
為
如
果
考
慮
到
他
精
神
和
道
德
境
況
，
他
很
可
能
是
屬
於
巴
比
倫
坡
。
反
之
，

如
果
國
家
等
同
於
巴
比
倫
坡
，
那
麼
基
督
徒
即
使
有
能
力
，
也
不
能
正
當
地
處
理
國
家
，
甚
至
也
不
能
做
一
個

國
家
的
于
民
了
。
奧
古
斯
丁
當
然
不
會
贊
同
這
種
一
意
見
。

商洋哲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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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之六:國家

不
過
，
如
果
國
家
和
巴
比
倫
坡
不
能
簡
單
地
等
同
起
來
，
聖
奧
古
斯
丁
當
然
不
會
因
此
就
認
為
這
攘
的
國

家
是
建
立
於
公
義
之
下
，
或
者
認
為
公
義
在
任
何
現
實
的
國
家
中
實
現
，
無
論
如
何
公
義
絕
不
會
在
異
教
國
家

中
實
現
。
在
異
教
國
家
中
顯
然
有
一
點
點
公
義
可
是
一
口
，
可
是
員
正
公
義
要
求
對
上
帝
獻
上
抽
所
應
受
的
敬
拜
，

而
異
教
的
羅
馬
沒
有
獻
上
這
樣
的
崇
拜
，
事
實
上
，
即
使
在
以
基
督
索
敢
為
國
教
的
時
候
，
她
仍
然
盡
力
防
阻
這

樣
的
崇
拜
。
在
另
一
芳
面
，
異
教
羅
馬
顯
然
是
一
個
國
家
。
那
麼
，
「
真
正
的
公
義
不
包
含
在
國
家
的
定
義

真
」
'
這
個
結
論
如
何
可
以
避
免
呢
?
因
為
，
吾
人
會
被
迫
去
否
認
異
教
的
羅
馬
是
一
個
國
家
，
這
麼
一
個
不

可
能
成
立
的
立
場
。
奧
古
斯

T
定
義
社
會
是
「
「
一
歪
理
性
的
受
造
者
由
於
共
同
接
受
一
些
所
愛
的
東
西
而
結

合
」
@
。
如
果
所
愛
的
東
西
是
好
的
，
它
便
是
一
個
好
的
社
會
，
如
果
所
愛
的
是
壞
的
東
西
，
它
便
是
一
個
壤

的
社
會
。
可
是
以
所
愛
的
對
象
之
好
壞
來
界
出
廿
一
人
民
的
是
烹
義
，
是
木
是
也
可
以
適
用
於
異
教
國
家
，
奧
古
斯
T

並
沒
有
說
明
。

當
然
還
不
是
說
，
在
奧
吉
斯
了
眼
中
君
來
，
閩
東
存
在
於
非
道
德
的
領
域
:
相
反
的
，
間
樣
的
道
德
律
對

個
人
右
效
，
對
國
家
也
右
效
。
他
所
耍
的
論
點
是
，
除
非
是
主
督
徒
國
家
，
否
則
，
國
家
不
能
體
現
真
正
的
公

義
，
因
而
也
不
能
是
真
正
道
德
的
國
家

•• 

使
人
成
為
好
公
民
的
是
基
督
宗
教
。
國
家
是
武
力
的
工
具
，
它
的
根

源
在
於
原
罪
，
而
也
正
因
為
原
罪
的
事
實
和
結
果
，
國
家
這
個
組
織
乃
是
必
要
的
，
然
而
除
非
是
基
督
徒
國
家
，

否
則
公
義
的
國
家
是
不
可
能
的
。
「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能
夠
比
一
個
建
在
信
心
和
堅
定
的
協
約
之
上
的
國
家
更
為

• 125.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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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美
地
設
立
和
維
護
，
因
為
在
這
個
國
家
中
，
至
高
至
真
的
善
i
|

上
帝
，
為
眾
人
所
愛
，
所
有
的
人
在
祉
，
需

面
彼
此
相
愛
，
沒
有
任
何
的
險
難
，
因
為
他
們
彼
此
相
愛
是
為
了
上
帝
的
緣
故
。
」
﹒
換
句
話
說
，
當
一
個
國

家
任
意
妄
為
時
，
它
是
充
塞
著
對
世
界
的
愛
;
可
是
它
也
可
以
按
最
高
原
理
的
愛
所
克
滿
，
椎
這
最
高
原
理
必

績
是
從
基
督
宗
教
來
的
。

百洋哲學史

一--從
以
上
所
講
的
可
以
得
到
兩
個
重
要
的
結
果

•• 

村
基
督
教
會
嘗
試
去
以
「
天
上
的
行
為
原
則
」
來
充
實
摺

家
社
會

•• 

她
有
任
務
去
做
世
上
的
酵
母
。
奧
古
斯
丁
對
基
督
教
會
及
其
任
務
的
概
念
，
是
一
個
動
態
的
，
社
會

的
概
念
;
教
會
必
額
以
她
的
原
則
來
充
實
國
家
。
的
教
會
因
而
是
唯
一
真
正
完
美
的
社
會
，
因
而
絕
對
地
優
於

國
家
之
上
。
因
為
如
果
國
家
需
要
從
教
會
接
受
她
自
己
的
原
則
，
那
麼
國
家
不
能
高
於
歡
會
，
而
且
甚
至
也
不

能
和
教
會
同
等
。
在
主
張
這
些
君
法
上
，
奧
古
斯
丁
可
說
是
中
世
紀
對
教
會
優
於
國
家
之
讚
頌
的
先
鋒
。
在
涉

及
幫
助
國
家
反
對
多
納
地
主
義
者
(
U
g
m己
的
古
)
這
件
事
情
上
，
奧
古
斯
丁
是
相
當
一
致
的
。
因
為
就
他
的
君

法
，
教
會
是
最
優
越
的
社
會
，
基
督
使
世
界
各
國
都
臣
服
於
歡
會
之
下
，
教
會
有
使
用
世
界
能
力
的
權
柄
。
.

不
過
，
如
果
說
奧
古
斯
丁
對
教
會
和
國
家
之
間
的
君
法
是
成
為
西
方
基
督
宗
教
國
家
的
特
色
，
而
不
是
東
﹒
方
希

臘
教
會
的
特
色
，
他
的
君
法
並
不
因
而
必
然
損
滅
了
國
家
和
社
會
生
活
的
重
要
性
。
就
如
道
森
(
約
穹
玄
。
志
倚
門

口
ω

司
的
。
口
)
所
指
出
的
，
@
雖
然
奧
古
斯
丁
剝
奪
國
家
的
神
聖
氣
氛
，
可
是
他
仍
然
堅
持
自
由
的
人
格
和
道
德

的
責
任
，
甚
至
違
反
國
家
，
因
此
他
使
得
「
社
會
秩
序
建
立
在
自
由
人
格
以
及
朝
向
道
德
目
的
的
共
同
努
力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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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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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偽
名
丹
尼
斯

西洋哲學史

芳
作
與
作
品
抽
|
|
汞
詮
法
與
遮
詮
法
l
h
|以新
柏
拉
園
主
義
解
釋
三
位
一

體
|
|
封
於
創
造
之
曉
d
睜
不
明
的
教
導
|
|
惡
的
難
題
1
|
正
說
或
非
正

鈍
。
.

.-因
著
保
祿
傳
道
而
皈
依
基
督
宗
教
的
雅
典
人
，
亞
略
巴
吉
特
的
丹
尼
斯
(
里
8
3
2
ω
H
V
O〉
話
。

Z
E
Z

)
，
他
所
寫
的
著
作
在
中
世
紀
有
很
高
的
評
價
，
不
僅
是
密
契
家
和
密
契
神
學
家
，
連
大
亞
爾
伯
(
皆

-
K
Z
Z

F

仰
的
門
。
但
)
和
多
瑪
斯
都
給
于
很
高
的
評
價
。
當
然
，
對
於
這
些
書
的
敬
重
大
部
分
是
由
於
對
作
者
有
錯
誤
的

想
法
，
這
個
錯
誤
是
由
於
作
者
使
用
假
名
「
長
老
丹
尼
斯
，
寫
信
給
同
做
長
老
的
提
摩
迪
(
白
白
。
早
已
」
@
。

在
西
一
兀
五
三
三
年
時
，
安
提
約
的
大
主
教
謝
偉
魯
斯
(
的
2

自
己
的
)
引
證
丹
尼
斯
的
著
作
來
支
持
他
單
一
本
性

(
罰
。
口C
U
F
M
刊
的
一
門
0
)
的
理
論
，
這
件
事
實
說
明
了
這
些
著
作
在
那
時
候
已
被
認
為
是
具
有
權
威
的
。
即
使
謝
偉

魯
斯
之
引
證
這
些
著
作
是
用
以
支
持
一
個
異
端
的
理
論
，
這
些
著
作
卻
由
於
掛
著
丹
尼
斯
的
大
名
，
使
它
們
得



以
避
免
別
人
對
它
們
正
統
性

(
O丘
吉
已
自
己
的
懷
疑
。
在
東
方
教
會
這
些
著
作
也
很
流
行
，
七
世
紀
的
懺
悔

者
馬
奇
木
斯

(
Z
Z
E
S
子
。

n
s
r
m
m
R
)
為
它
們
做
註
釋
，
八
世
紀
律
太
的
東
方
學
者
達
馬
斯
貢
(

曾
﹒

τ
}巨
巳

m
B
S
S
D
0
)也
引
用
過
這
些
著
作
。
倒
是
以
弗
所
的
許
巴
提
斯
(
自
河
℃
丘
吉
ω

旦
開
叮
叮
g
5
)

偽名丹尼斯

曾
攻
擊
它
們
的
真
實
性
。

在
西
方
，
教
宗
馬
丁
一
世
(
吧
。
℃O
E
m
丘
吉
間
)
在
六
四
九
年
第
一
次
拉
丁
大
公
會
議
中
引
述
它
們
，
以

它
們
是
可
信
的
。
八
五
八
年
左
右
，
愛
爾
蘭
人
約
翰
﹒
斯
考
特

(
τ
F
口
的
8

門
口
的
開
門
戶
口
怕
。

2
)
在
勇
者
查
理

(
們
古
已
。
"
早
何
回
且
已
)
的
要
求
下
，
把
它
們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後
來
彌
爾
開
﹒
拜
爾
巴
斯
王
(

開
B
M
H
O
S門
宮
古
言
已
由
巴

σ
5

於
八
二
七
年
)
將
此
譯
本
呈
獻
給
公
義
者
路
易
士

(
F
S
Z
H
F
O
E
-
3。

約
翰
﹒
斯
考
特
不
但
翻
譯
了
這
些
著
作
，
而
且
還
為
它
們
做
註
釋
，
這
是
西
芳
基
督
宗
教
國
家
中
的
第
一
套
註

釋
。
後
來
叉
有
不
少
註
釋
書
，
如
維
克
多
的
修
夫
(
出
口
m
y
旦
控

-
5
n
g

♂
死
於
一
一
四
一
年
)
根
攘
斯

山
一
句
特
的
譯
本
來
註
釋
「
天
體
的
階
層
」
'
此
外
，
格
洛
塞
斯
特
的
羅
勃
特
(
同
皂
白
畔
的
g
g
o
g
m
F
死
於
一

三
五
三
年
)
以
及
大
亞
爾
伯
(
死
於
一
二
八
0
年
)
也
都
做
了
註
釋
。
多
瑪
斯
在
二
一
六
一
年
左
右
完
成
「
聖

名
」
的
詮
釋
。
所
有
這
些
人
以
及
卡
爾
特
修
會
的
戴
尼
斯

(
U
g
缸
片
y
o
n
R
F
S
E

口
)
都
接
受
這
些
著
作

的
真
實
性
。
可
是
愈
來
愈
清
楚
君
出
這
些
著
作
中
的
一
些
重
要
成
分
是
從
已
發
展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中
擷
取
而

來
品
，
而
且
這
些
書
的
著
作
嘗
試
著
調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和
基
督
教
義
，
這
些
事
實
都
可
以
說
明
它
們
的
作
者

必
定
是
比
丹
尼
斯
更
晚
期
的
人
。
著
作
抽
真
實
性
，
以
及
從
基
督
宗
教
的
光
來
看
它
們
是
不
是
正
統
的
，
這
兩

個
問
題
是
不
相
同
的
。
在
十
七
世
紀
時
，
批
評
家
開
始
抨
擊
著
作
的
真
實
性
，
連
它
們
的
正
統
性
也
一
拼
攻
擊

• 129.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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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此
吾
人
領
知
，
知
道
它
們
的
不
真
實
性
，
不
必
就
得
承
認
它
們
不
合
乎
基
督
教
義
。
不
過
，
吾
人
顯
然
不

可
能
再
根
撮
「
這
些
著
作
是
由
保
祿
的
門
生
所
寫
的
」
這
個
先
天
的
理
由
來
擁
護
它
們
的
正
統
性
。
我
個
人
認

為
，
就
它
們
反
對
一
元
論
的
立
場
來
說
它
們
是
正
統
的
，
可
是
至
少
就
「
娶
一
己
的
問
題
來
說
，
它
們
是
否
能

與
正
統
的
基
督
教
羲
相
合
是
大
右
問
題
的
。
不
管
這
個
作
者
的
意
向
如
何
，
就
如
同
多
瑪
斯
所
承
認
的
一
樣
，

他
的
用
辭
是
相
當
含
混
不
明
的
，
就
它
們
本
身
內
容
來
君
，
很
難
和
奧
古
斯
丁
、
多
瑪
斯
的
車
三
論
相
調
和
。

道
成
肉
身
的
教
義
是
基
督
宗
教
最
根
本
的
教
義
，
有
人
可
能
會
因
為
作
者
忽
略
了
這
個
教
義
而
反
對
他
，
可
是

事
實
上
他
很
清
楚
地
主
張
這
個
理
論
，
只
不
過
說
得
比
較
少
罷
了
!
對
一
個
特
別
的
理
論
，
即
使
是
核
心
的
理

論
，
很
少
說
它
，
並
不
等
於
是
否
定
它
。
如
果
廣
博
地
考
慮
丹
尼
斯
相
關
的
文
獻
，
要
就
這
個
理
論
來
認
為
它

們
一
定
不
是
正
統
的
，
則
是
行
不
通
的
;
除
非
吾
人
也
準
備
去
反
對
像
十
字
若
望
(
皆
﹒
』
各
口
。

h
s
o
n
s
z

)
這
位
教
會
教
師
的
密
契
理
論
，
視
之
為
非
正
統
的
，
否
則
吾
人
便
不
可
觀
丹
尼
斯
的
理
論
是
非
正
統
的
。

雖
然
現
在
已
經
不
再
有
人
主
張
這
些
著
作
真
的
是
丹
尼
斯
所
寫
的
，
可
是
想
要
去
發
現
真
正
的
作
者
還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些
著
作
很
有
可
能
是
在
第
五
世
紀
末
期
完
成
的
，
因
為
它
們
顯
然
含
有
新
柏
拉
圖
主
載
者
普

洛
克
魯
士

(
H
J
R
-
5
)的觀
念
，
而
在
著
作
中
出
現
的
海
關
拉
薩
斯

(
E
O
S
F
5
)
很
可
能
就
是
鼓
利
亞

的
密
契
家
斯
蒂
分
﹒
巴
﹒
睡
戴
利
(
的
Z
Z
g

∞
R
E
E
-
-
C

。
如
果
丹
尼
斯
的
著
作
真
的
很
倚
賴
於
普
洛

克
魯
士
的
哲
學
，
那
麼
它
們
便
不
可
能
在
第
五
世
紀
最
後
十
年
之
前
完
成
的
;
而
且
，
由
於
在
五
三
三
年
的
大

公
會
議
中
它
們
一
故
引
述
，
因
此
，
它
們
就
不
可
能
在
五0
0
年
之
後
很
久
才
寫
成
的
。
所
以
，
把
它
們
的
完
成

日
期
定
在
五
0
0
年
應
該
是
正
當
的
，
認
為
它
們
出
自
敘
利
亞
也
是
合
理
的
。
作
者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當
然
也

西詳哲學史



是
一
位
傳
道
人
，
可
是
絕
不
會
是
有
些
學
者
所
認
為
的
甜
倖
魯
斯
(
的2
月

5
)
。
總
之
，
雖
然
確
切
地
去
了

解
作
者
是
誰
是
件
有
趣
的
事
，
可
是
吾
人
所
能
做
的
，
亦
不
過
只
是
猜
測
罷
了
!
好
在
關
於
這
些
著
作
最
重
要

的
事
，
不
是
作
者
這
個
人
，
而
是
它
們
的
內
容
和
影
響
。
這
些
著
作
是•• 

「
單
名
」
'
「
密
契
神
學
」
'
「
天

體
的
階
層
」
'
「
教
會
的
階
層
」
以
及
十
封
書
信
。
這
些
著
作
編
印
在
米
涅
(
置
信2
)
的
「
希
臘
護
教
學
」

中
的
第
三
、
四
卷
;
不
過
，
對
於
這
些
一
文
獻
做
批
評
版
本
的
工
作
已
經
開
始
了
。

--

偽名丹尼斯

上
帝
是
所
布
思
辨
的
核
心
，
到
達
上
帝
右
兩
種
古
法

•• 

一
種
是
表
詮
法
或
肯
定
之
途
Q
S
E
S
d
有
3
)
，

另
一
種
是
遮
詮
法
或
否
定
之
途
(
口
。
它
已
且
看
是
)
。
前
一
種
方
法
，
心
智
從
「
最
普
遍
的
陳
述
，
經
由
中

祠
，
到
特
殊
的
名
謂
」
@
'
也
就
是
由
「
最
高
的
範
疇
」
開
始
@
。
在
「
單
名
」
一
書
中
，
狄
奧
尼
修
遵
守
這

種
表
遮
法
，
說
明
善
、
生
命
、
智
慧
、
能
力
這
些
名
，
如
何
可
以
以
超
越
的
方
式
應
用
於
上
帝
，
而
它
們
之
應

用
於
受
造
物
乃
是
因
為
受
造
物
由
上
帝
而
來
，
以
各
種
不
同
的
程
度
分
享
著
這
些
性
質
，
這
些
性
質
在
上
帝
不

是
關
厲
的
性
質
，
而
是
實
體
的
單
一
性
。

他
從
「
善
」
這
個
觀
念
或
這
個
名
開
始
，
l
l

此
是
最
普
遍
的
名
l
l

因
為
所
有
的
東
西
，
無
論
是
存
在

的
或
可
能
的
，
或
多
或
少
都
分
享
了
善
，
而
且
同
時
它
們
也
表
達
了
上
帝
的
本
性
。
「
除
了
上
帝
，
沒
有
人
是

善
的
」
@
。
上
帝
因
為
是
善
，
所
以
是
創
造
的
源
頭
，
也
是
創
造
的
目
的
。
「
從
善
而
右
光
，
光
是
善
性
的
管

傲
，
因
此
善
故
『
光
』
這
個
名
所
描
述
，
是
那
故
啟
示
在
背
像
中
的
華
型
」
@
。
在
此
，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

• 131. 第九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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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的
動
力
」
的
觀
念
被
引
用
了
。
而
丹
尼
斯
文
說
善
是
美
，
是
「
超
本
質
的
美
」
二
這
些
用
語
首
先
出
現
在
柏

拉
圓
的
「
饗
宴
篇
」

(
h
h還
K
V
S
E
S
)，
又
重
現
在
柏
羅
丁
的
「
恩
內
亞
得
」
中
，
由
此
更
可
君
出
丹
尼
斯

之
倚
靠
於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
叉
，
在
「
聖
名
」
@
'
第
十
三
車
，
丹
尼
斯
說
「
太
一
」
是
所
有
名
中
最
重
要
的

，
很
顯
然
是
來
自
抽
羅
丁
「
究
極
原
理
是
太
己
的
理
論
。

簡
而
言
之
，
表
詮
法
就
是
把
在
受
造
物
中
發
現
的
完
美
(
即
那
些
與
上
帝
神
聖
本
性
可
以
相
合
的
完
美
)

，
歸
諸
於
上
帝
的
屬
性
，
不
過
這
些
完
美
存
在
於
上
帝
和
存
在
於
受
造
物
的
方
式
是
不
同
的
，
因
為
它
們
之
存

在
於
上
帝
是
完
整
無
瑕
的
，
而
且
，
所
用
以
稱
述
上
帝
的
名
是
沒
有
真
正
差
別
的
。
這
位
作
者
說
@
，
在
衰
詮

法
中
，
我
們
所
以
從
最
高
的
範
疇
出
發
，
是
因
為
我
們
必
須
從
最
靠
近
上
帝
的
東
西
開
始
:
說
上
帝
是
生
命
、

是
善
，
總
比
說
她
是
空
氣
、
是
石
頭
，
當
然
要
來
得
正
確
。
「
生
命
」
、
「
草
己
這
些
名
指
出
一
些
實
際
上
存

在
於
上
帝
表
面
的
東
西
，
而
說
上
帝
是
空
氣
度
石
頭
，
則
只
有
一
種
隱
喻
的
意
味
，
或
是
說
上
帝
是
這
些
東
西

之
根
源
這
個
意
思
。
丹
尼
斯
很
謹
慎
地
主
張
，
即
使
某
些
名
比
其
它
名
頁
能
描
述
上
帝
，
它
們
與
我
們
對
上
帝

有
充
分
的
知
識
和
概
念
這
個
目
標
，
還
有
一
段
很
長
的
差
距
!
所
以
，
他
說
上
帝
是
超
本
質
的
本
質
，
超
本
質

的
美.••.•• 

等
等
，
因
此
表
達
他
這
樣
的
確
認
。
他
不
只
是
重
覆
柏
拉
圖
傳
統
的
辭
語
，
而
是
在
表
達
這
些
真
正

在
上
帝
里
所
發
現
的
名
，
它
們
客
觀
的
指
涉
和
內
容
，
是
無
限
超
越
我
們
所
經
驗
到
這
些
名
的
內
容
。
譬
如
說

，
我
們
把
理
智
歸
屬
上
帝
，
我
們
的
意
思
不
是
把
人
的
理
智
|
|
我
們
直
接
經
驗
到
，
並
由
之
導
出
理
智
這
個

名
i
l
t

歸
屬
於
上
帝
，
我
們
的
意
思
是
，
上
帝
比
我
們
所
經
驗
到
的
理
智
還
要
多
，
而
且
是
無
限
地
多
，
而

這
個
事
實
，
最
好
是
以
上
帝
是
超
理
智
、
或
超
本
質
的
理
智
來
表
達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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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尼
斯
使
用
表
詮
法
主
要
是
在
，
「
聖
名
」
和
(
已
遺
失
的
)
「
象
徵
神
學
」
'
「
神
憫
之
綱
要
」
，
而
遮

詮
法
l
|
排
除
受
造
物
的
不
完
美
於
上
帝
之
外
|
|
則
是
密
契
神
學
(
害
的
立
約
旦
旦
旦
真
己
的
最
大
特
色
。

這
兩
種
方
法
的
區
分
是
依
攘
普
洛
克
魯
士
而
來
，
可
是
經
過
丹
尼
斯
發
展
之
後
，
成
了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和
哲

學
中
常
見
的
芳
法
，
如
多
瑪
斯
就
揉
取
它
們
。
而
且
首
先
把
遮
詮
法
提
高
於
表
詮
法
之
上
是
丹
尼
斯
。
在
遮
詮

法
中
，
心
智
開
始
於
否
定
上
帝
有
那
些
與
她
離
開
最
遠
的
東
西
，
如
「
酌
酒
和
殘
暴
」
@
，
然
後
逐
漸
地
否
定

上
帝
有
那
些
受
造
物
的
屬
性
和
性
質
，
最
後
達
到
「
超
本
質
的
黑
暗
」
@
，
因
為
上
帝
絕
對
地
超
越
我
們
，
我

們
讚
美
祂
，
最
好
是
「
藉
若
否
定
或
排
除
所
有
『
是
』
的
東
西
|
|
就
好
像
一
位
雕
刻
家
把
一
塊
大
理
石
雕
刻

成
一
個
雕
像
時
，
是
除
掉
那
些
與
潛
存
在
心
中
的
宵
像
之
清
晰
知
覺
有
阻
礙
的
東
西
，
就
在
排
除
這
些
障
礙

時
，
呈
現
了
隱
藏
在
美
之
中
的
雕
像
」
@
人
類
很
容
易
對
上
帝
形
成
「
擬
人
的
概
念
」
(
〉
旦
宵
。
。
。B
R
M
H
F
戶
口

)
，
所
以
必
須
藉
蒼
遮
詮
法
，
把
這
些
擬
人
神
的
概
念
以
及
所
有
人
的
概
念
一
一
排
除
掉
。
不
過
，
丹
尼
斯
不

認
為
通
過
這
種
過
程
，
就
可
以
對
上
帝
自
身
有
清
楚
的
視
覺

•• 

剛
才
所
舉
雕
像
的
例
于
不
可
誤
導
我
們
。
當
心

智
從
上
帝
的
觀
念
剝
掉
一
切
人
的
思
想
模
式
以
及
一
切
對
上
帝
不
完
整
的
概
念
之
後
，
便
進
入
了
「
未
知
的
黑

暗
」
@
，
在
黑
暗
中
，
它
放
棄
了
所
有
智
力
的
了
解
，
而
設
全
然
不
可
觸
摸
、
不
可
君
見
的
東
西
所
包
圍
•••••• 

聯
結
於.••••• 

全
然
不
可
知
的
上
帝
@
。
這
是
密
契
的
領
域
，
「
未
知
的
黑
暗
」
不
是
由
於
對
象
自
身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而
是
由
於
人
類
心
智
的
布
限
性
，
在
燦
爛
的
光
芒
中
昏
眩
了
。
這
個
理
論
無
疑
是
受
到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133.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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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如部

驗果分
得考的
來慮影
的到響
。辭，
語不

和過

其它
達也
方出
式現
，在
崢基

5 室
主神

薪贊
蓋章
園看

斗.作

義申
書是
影若
響祖
的

，就

可是

是尼
還沙
些的
表格

達里
都哥

是利
他，
但他
人的
自著
家作

四

高洋哲學史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對
丹
尼
斯
的
影
響
在
他
的
「
聖
三
」
理
論
中
最
強
照
地
顯
露
出
來
。
因
為
他
似
乎
想
在

位
格
差
異
的
背
後
找
出
太
一
。
他
當
然
允
許
位
格
的
差
異
是
永
恆
的
差
異
，
如•• 

聖
父
不
是
鑒
于
，
聖
子
不
是

聖
父
，
可
是
如
果
我
們
對
他
的
話
有
正
確
的
解
釋
，
便
可
君
出
，
在
他
的
想
法
中
，
位
格
的
差
異
是
在
於
彰
顯

的
層
次
，
彰
顯
是
永
恆
的
彰
顯
，
在
上
帝
之
間
位
格
的
差
異
是
永
值
的
差
異
，
造
和
上
帝
在
不
同
的
受
造
物
中

永
恆
的
彰
顯
是
不
相
同
的
;
而
上
帝
在
其
自
身
，
超
越
彰
顯
的
層
面
，
是
無
差
異
的
單
一
(
口
旦E
O
Z
E
E
Z

已

巴
巴
片
山1)
。
當
然
，
吾
人
可
以
嘗
試
藉
著
「
上
帝
的
本
性
」
的
說
明
來
為
丹
尼
斯
用
語
的
正
當
性
做
辯
護
，

根
攘
正
統
的
聖
三
論
，
上
帝
的
本
性
是
單
一
不
可
分
的
，
而
且
上
帝
的
每
一
位
格
是
實
體
地
等
同
的
。
我
們
固

然
可
以
如
此
為
他
辯
護
，
可
是
事
實
上
更
有
可
能
的
是
l
|

雖
然
不
能
完
全
確
定
無
誤
l
l

他
不
但
受
柏
羅
丁

太
一
理
論
的
影
響
，
而
且
也
受
到
普
洛
克
魯
士
「
首
要
原
理
(
可
立

B
m
a
M
H門官
在
1
0
)
超
越
單
一
，
善
、

存
有.••••• 

等
等
屬
性
」
這
個
理
論
之
影
響
。
超
本
質
的
單
一
似
乎
是
普
洛
克
魯
士
所
說
的
第
一
原
則
，
單
一
本

性
中
的
三
個
位
格
似
乎
來
自
新
柏
拉
圈
主
義
流
衍
理
論
的
概
念
，
如
果
它
是
一
個
永
恆
的
階
段
，
那
麼
它
便
是

究
極
的
上
帝
或
絕
對
者
自
我
彰
顯
和
自
我
啟
示
的
階
段
。
當
我
們
說
全
然
超
越
的
上
帝
是
一
(
口
旦
司
)
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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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吋
旦
旦
司
)
時
，
這
「
一
」
和
「
三
」
不
是
我
們
所
能
了
解
的
，
.•.... 

雖
然
「
我
們
把
『
一
』
和
亨
一
』

的
名
稱
應
用
到
那
超
乎
一
切
名
之
上
的
東
西
，
在
存
有
的
芳
式
下
表
達
那
超
越
一
切
存
有
者
，
•..••• 

」
﹒
(
上

帝
)
「
不
是
一
或
善
，
也
不
是
惡
，
鑒
于
;
單
父•••••• 

也
不
屬
於
任
何
不
存
在
或
存
在
的
範
疇
」
﹒
。

如
果
從
作
者
的
意
向
而
不
從
實
際
上
的
文
字
來
考
慮
的
話
，
吾
人
可
以
為
這
些
話
辯
護
。
一
方
面
可
以
指

出
，
雖
然
神
聖
實
體
的
存
在
在
數
字
上
是
同
一
的
，
而
且
在
三
個
位
格
中
沒
有
真
正
內
心
在
的
差
異
，
可
是
說
「

父
」
屬
於
第
一
個
位
格
而
不
屬
於
「
子
」
'
這
種
說
法
是
正
確
的
;
再
芳
面
吾
人
可
以
說
，
雖
然
應
用
於
第
一

個
位
格
的
「
父
」
這
個
辭
語
，
是
從
人
類
關
係
中
借
來
以
類
比
的
芳
式
應
用
於
上
帝
，
所
以
對
於
上
帝
的
真
實

而
言
，
我
們
心
智
中
「
父
」
這
個
觀
念
的
內
容
是
不
充
分
的
，
可
是
吾
人
可
以
承
認
「
父
」
這
個
名
辭
是
人
類

學
描
述
上
帝
這
個
目
的
所
能
使
用
最
好
的
名
辭
了
。
再
者
，
丹
尼
斯
修
的
確
談
到
上
帝
「
超
本
質
理
都
中
的
差

異
」
'
涉
及
位
格
的
三
位
以
及
應
用
於
每
一
位
格
的
名
.
，
而
且
他
明
顯
地
否
認
他
「
混
亂
了
上
帝
之
內
所
有

的
區
分
」
.
，
反
倒
肯
定
「
超
生
命
」
「
超
智
慧
」
這
些
名
是
屬
於
「
完
整
的
神
性
」
，
而
「
父
」
「
子
」
「

靈
」
這
些
「
差
異
的
名
」
不
能
互
相
調
換
，
也
不
能
共
通
使
用
。
再
者
，
雖
然
上
帝
的
位
格
在
「
全
然
沒
有
差

異
而
且
是
超
越
的
單
一
性
中
」
有
「
共
同
的
相
互
的
居
所
」
.
，
還
是
，
沒
有
任
何
混
淆
的-
e
丹
尼
斯
對
於

聖
三
理
論
所
必
須
說
的
話
，
雖
然
可
以
從
正
統
神
學
的
觀
點
來
加
以
解
釋
，
並
加
以
辯
護
，
可
是
吾
人
不
可
能

不
察
覺
到
在
他
區
分
位
格
的
背
後
有
一
股
趨
勢
，
走
向
超
越
的
、
無
差
異
的
單
一
。
問
題
的
真
相
可
能
是
，
他

雖
然
在
意
圖
上
是
正
統
的
三
位
一
體
論
者
，
可
是
由
於
深
受
新
柏
拉
圖
哲
學
的
影
響
，
以
致
於
他
嘗
試
去
調
和

三
位
和
一
體
這
兩
個
要
素
，
使
他
所
說
的
話
更
為
清
楚
，
可
是
仍
然
存
著
三
位
和
一
體
這
兩
個
要
素
之
間
的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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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上
帝
對
世
界
的
關
係
'
丹
尼
斯
說
上
帝
的
「
流
衍
」
進
入
事
物
界
@
;
不
過
，
他
嘗
試
去
調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流
衍
理
論
和
基
督
宗
教
創
造
的
教
義
，
而
沒
有
任
何
泛
神
論
的
色
彤
。
譬
如
說
，
由
於
上
帝
把
存

在
給
于
萬
物
，
經
由
祂
給
出
存
在
的
東
西
，
她
變
成
了
多
，
可
是
即
使
在
「
自
我
|
|
多
化
」
的
活
動
中
，
上

帝
仍
然
始
終
是
一
。
而
且
即
使
在
流
衍
的
過
程
，
她
也
沒
有
差
異
@
。
普
洛
克
魯
士
堅
持
認
為
第
一
原
理
雖
然

經
過
流
衍
的
過
程
，
也
沒
有
變
得
更
少
。
丹
尼
斯
在
這
點
上
重
覆
了
普
洛
克
魯
士
的
看
法
。
不
過
，
雖
然
他
受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的
影
響
，
卸
不
意
味
若
他
就
不
清
楚
創
造
和
神
聖
意
志
的
關
係
'
或
不
了
解
創
造
活
動
的
自

由
，
他
所
想
說
明
的
是
，
雖
然
上
帝
不
同
於
世
界
，
可
是
創
造
似
乎
是
自
然
而
然
的
，
甚
至
是
自
發
的
結
果
@

上
帝
自
身
存
在
於
所
右
個
別
的
、
分
離
的
、
多
數
的
東
西
之
中
，
而
上
帝
不
但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而
且
也
是
不

增
殖
的
。
雖
然
這
些
東
西
分
享
了
從
他
而
來
的
善
，
雖
然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它
們
可
視
為
是
上
帝
的
「
擴
克
」
'

可
是
上
帝
自
身
並
沒
有
牽
連
在
它
們
的
增
殖
中

•• 

簡
單
地
說
，
它
們
是
上
帝
的
善
的
混
出
，
可
是
不
是
上
帝
自

9

。
有
關
於
上
帝
的
超
越
性
和
內
存
性
，
丹
尼
斯
是
很
清
楚
的
，
可
是
他
喜
歡
描
述
世
界
是
上
帝
之
善
滿
溫
而

流
出
的
，
又
喜
歡
描
寫
上
帝
內
在
的
歷
程
和
在
創
造
中
外
在
的
歷
程
之
間
的
一
種
平
行
，
使
得
他
好
像
是
在
說

創
造
是
上
帝
自
發
的
活
動
，
是
出
於
一
種
本
性
的
必
然
性
。

丹
尼
斯
幾
次
說
到
上
帝
是
萬
物
超
越
的
原
因
，
叉
加
以
說
明
，
上
帝
是
透
過
典
範
的
原
始
理
型
，
即
存
在



於
祂
一
裊
面
的
「
事
先
預
定
者
」
@
來
創
造
世
界.. 

此
外
，
在
上
帝
是
萬
物
的
目
的
因
;
引
領
萬
物
同
到
她
自

己
，
祂
就
是
善
@
。
因
此
，
「
他
是
萬
物
的
始
點
又
是
萬
物
的
終
點
」
@
'
「
始
點
是
萬
物
的
原
因
，
終
點
是

萬
物
最
後
的
目
的
」
@
℃
因
此
，
從
上
帝
出
發
又
問
歸
到
上
帝
的
歷
程
，
一
個
增
殖
的
履
程
和
一
個
相
互
消
融

和
同
歸
的
歷
程
。
這
種
觀
念
成
為
這
位
「
亞
略
巴
吉
特
」
(
』
志
。
v
s
h吼
叫
忍
著
作
的
翻
譯
者
約
翰
﹒
斯
考
特

哲
學
思
想
中
的
基
本
觀
念
。

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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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尼
斯
既
然
如
此
堅
決
主
張
神
聖
的
善
性
，
他
必
須
去
注
意
惡
的
存
在
及
其
結
果
的
難
題
。
他
在
「
車
名

」
@
中
處
理
這
些
問
題
，
其
中
至
少
有
一
部
份
是
依
攘
普
洛
克
魯
士
之
「
惡
的
實
質
」
這
本
書
，
首
先
，
他

主
張
，
惡
若
是
某
種
積
極
的
東
西
，
那
麼
惡
的
產
生
必
賓
歸
於
上
帝
，
可
是
事
實
上
，
惡
絕
木
是
某
種
積
極

的
東
西

•• 

正
因
為
它
是
惡
，
所
以
它
不
是
存
有
。
如
果
有
人
反
駁
，
認
為
惡
是
積
極
的
東
西
，
因
為
惡
是
所
產

物
Q
S
音
色

2
)
，
甚
至
有
時
候
是
善
的
所
產
物
，
譬
如
說
，
放
蕩
是
節
制
的
相
反
，
所
以
是
某
種
惡
而
且

積
極
的
東
西
。
對
這
樣
的
反
對
一
意
見
，
他
將
會
這
樣
同
答
，
除
了
在
它
是
善
的
，
或
經
由
善
的
活
動
這
個
範
圍

之
內
，
否
則
沒
有
惡
這
種
所
產
物

•• 

這
樣
的
惡
只
有
破
壞
和
貶
損
。
惡
不
是
積
極
的
存
者
，
從
善
和
存
者
是
同

義
的
就
可
以
知
道
這
件
事
實•• 

任
何
存
有
的
東
西
指
從
善
而
來
，
而
且
因
為
它
是
存
有
所
以
它
是
善
的
。
這
是

不
是
說
，
惡
和
非
存
有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呢
?
丹
尼
斯
要
說
的
彷
彿
就
是
這
樣
，
可
是
他
真
正
的
意
思
則
在
這
句

話
•• 

「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只
要
他
們
有
存
有
都
是
薯
的
，
是
從
至
善
(
的
。
。
已
)
而
來
，
而
且
只
要
它
們
缺
乏
了

• 137. 第九章



第二卷. 138. 

至
善
，
不
管
它
們
是
存
有
或
非
存
有
，
它
們
都
不
再
是
善
了
」
@
。
換
句
話
說
惡
是
喪
失
、
是
缺
如
，
它
不
在

於
單
純
的
非
存
有
，
或
存
有
的
缺
乏
，
而
在
於
應
該
呈
現
的
卸
沒
有
是
視
。
譬
如
說
，
一
個
罪
人
只
要
他
有
生

命
、
存
在
、
一
意
志
，
那
麼
他
便
是
善
的
﹒
惡
乃
是
在
非
善
的
缺
乏
，
應
該
有
實
際
上
卸
沒
有
，
在
於
他
的
意
志

對
道
德
的
錯
誤
關
係
'
在
於
缺
乏
這
個
或
那
個
德
行
。

因
此
，
沒
有
受
造
物
，
就
它
們
是
存
在
的
而
言
可
以
是
惡
的
。
甚
至
連
魔
鬼
，
只
要
它
們
存
在
，
它
們
也

是
善
的
，
因
為
它
們
從
上
帝
得
著
它
們
的
存
在
。
它
們
是
惡
的
，
不
是
因
為
它
們
的
存
在
，
或
是
它
們
自
然
的

構
造
，
「
乃
是
因
為
它
們
缺
乏
天
使
的
德
行
」
@
'
「
它
們
被
稱
為
是
惡
的
，
乃
由
於
它
們
的
喪
失
，
以
及
從

它
們
本
身
的
德
行
墮
落
下
來
」
。
因
此
「
惡
之
為
惡
不
內
在
於
魔
鬼
，
也
不
內
於
我
們
，
乃
是
因
為
我
們
本
右

德
性
之
完
美
的
缺
乏
或
不
足
」
@
。

物
理
的
、
非
道
德
的
善
，
處
理
的
方
式
也
一
接
。
「
泊
位
右
自
然
力
是
惡
的
，
自
然
的
惡
在
於
某
物
無
能
去

完
成
它
自
然
的
功
能
」
@
c
又
「
慨
和
疾
病
是
由
於
形
式
不
足
或
缺
乏
秩
序
」
;
它
們
不
全
然
是
惡
，
「
而
是

較
少
的
善
」
@
。
物
質
也
不
是
惡
的
，
因
為
物
質
也
「
分
立
了
秩
序
、
美
和
形
式
」
@
'
物
質
在
其
自
身
不
能

是
惡
的
，
因
為
它
是
從
上
帝
所
產
生
的
;
而
且
對
自
然
界
而
言
，
它
是
必
需
的
。
吾
人
犯
不
著
去
主
張
善
、
惡

是
兩
條
絕
對
原
理
c
「
總
之
，
苦
來
自
一
個
共
同
的
原
因
，
而
惡
則
來
自
許
多
不
同
的
缺
乏
」
@
。

如
果
有
人
說
，
某
些
人
欲
求
惡
，
惡
是
欲
求
的
對
象
，
所
以
惡
是
某
種
積
極
的
東
西
;
丹
尼
斯
會
如
此

同
答
，
所
有
的
活
動
都
以
善
為
欲
求
的
對
象
，
可
是
它
們
也
許
會
犯
錯
，
因
為
活
動
者
可
能
弄
錯
什
麼
是
通
當

的
善
，
是
欲
求
的
對
象
e

以
罪
為
例
，
罪
以
有
能
力
知
道
真
正
的
善
和
對
的
東
西
，
因
此
他
的
「
錯
誤
」
在

西洋哲學史



道
德
上
應
歸
咎
於
他
自
己

@
e

以
為
「
攝
理
」
(
可
門
。
己
已8
8
)

甚
至
會
違
背
人
的
一
意
志
而
引
導
人
走
向
德

行
的
人
，
是
愚
笨
的
，
「
攝
理
不
足
以
破
壞
人
的
本
性
」
.. 

攝
理
為
自
由
選
擇
做
預
備
，
而
且
尊
敬
自
由
選

擇
@
。斗

u
在
結
語
中
，
吾
人
也
許
要
注
意
，
雖
然
包
爾

(
3
丘
吉
凶
旦
們
汀
己
的
己
也
口
白
宮
『
)
@
說
，
丹
尼
斯
把
基
督
宗

教
三
位
一
體
的
教
義
化
約
成
只
是
形
式
上
使
用
的
字
旬
，
缺
乏
實
質
上
的
內
容
，
而
且
他
的
系
統
一
畏
容
不
上
道

成
的
身
的
理
論
，
雖
然
這
接
的
說
法
似
乎
太
過
分
了
，
可
是
我
們
必
需
承
認
在
丹
尼
斯
的
思
想
中
，
他
所
接
納

的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
以
及
他
所
相
信
1
1
|

我
們
沒
有
真
正
的
理
由
否
定
他
相
信
l
|
t

的
基
督
教
義
之
間
有
張
力

的
狀
態
。
丹
尼
斯
想
調
和
這
兩
個
要
素
，
以
新
柏
拉
固
哲
學
的
架
構
和
藍
圖
來
表
達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和
密
契

秘
主
義
。
道
成
肉
身
是
基
督
宗
教
最
重
要
的
教
義
之
一
，
也
是
異
教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如
波
斐
利
等
人
所

反
對
的
，
我
在
前
面
已
說
過
，
雖
然
我
們
不
能
斷
然
地
主
張
丹
尼
斯
否
定
道
成
肉
身
，
可
是
他
所
採
取
的
道
成

肉
身
，
不
能
恰
當
地
納
入
他
的
哲
學
系
統
中
，
而
且
在
現
存
的
著
作
中
沒
有
什
麼
分
量
。
吾
人
也
許
會
懷
疑
，

假
如
中
世
紀
的
思
想
家
不
理
睬
這
些
著
作
所
用
骰
名
的
表
面
價
值
的
話
，
那
麼
這
些
著
作
是
否
還
能
真
正
對
世

紀
思
想
家
產
生
什
麼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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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
主
帝
的
名
稱
」
(
b
h
e
E為完
R
N
§
2
)開
頭
處
。

0888 

「
密
設
計
和
，
學
」
(
h
h
L
可
的
問
﹒叫d

』
忘
記)
N
﹒

同
主
，
ω
﹒

「
上
帝
的
名
稱
」
N
U
H

「
金
馬
太
」
3
.
可
﹒

「
主
帝
的
名
稱
」k
F
K
H
﹒

@ 

]
{
ω
W
M

﹒
 

08 

「
密
如
有
神
學
」ω﹒

同
半
，
ω
﹒

OÞ 4J 0 

同
土
，
N
﹒

同
上
。

中
世
紀
密
與
作
品
，

「
永
知
的
雲
霧
」
(
可
』Wm
w

接
成
間
接
地
倚
賴
若
偽
名
丹
凡
斯
的
若
作
。

eæ. 
「
密
如
有
神
學
」
?

「
上
帝
的
名
稱
」
5
.
ω﹒

「
若
與
神
學
」
叩
﹒

們
向
。Hh缸
。
L『
門
、
法
』
言
。
H
e言
h
)
的
作
者
，
其
作
品
顯
然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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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帝
的
名
稱
」
p
u
﹒

@ 

同
-
v戶
，
N
﹒

(i)~f) 

同
斗
，
ω
﹒

向
主
，
K
H﹒

同
斗
，

m
w
H﹒

~~~~i> 

同
志
，
N
L
r

「
-
v
A
帝
的
名
稱
」
叭
"
∞
﹒

同
上
，

h
r
h
H
﹒
以
往
。

同
止
，

K
T
ω印
﹒

同
主
，
T
H
O
-

~@Ð 

向
上
，

A
H
.
s
.
以
成
位
。

阿
斗
，
K
H
W
N
O

﹒

Ge. ti)fÞ 

同
斗
，
N
ω﹒

同
斗
，
N
K
H﹒

同
斗
，
N
O﹒

阿
斗
，
N
吋
﹒

同
﹒
品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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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止
，
ω
。
﹒

同
﹒
丸
，h
p
ω
m
﹒

同
志
，
ω
ω﹒

在
也
的
「
叫
仇
丰
帝
的
三
位
一
體
和
人
性
永
看
基
督
論
」

N
K
R
N
﹒



第
十
章

波
埃
秋
士
，
卡
秀
多
樂
士
，
依
茵
通
雷

故埃歌士，卡秀多樂士，依西道雷

改
埃
私
士
傳
遞
亞
里
斯
多
格
的
觀
念
-
i
t

自
然
神
學
|
|
對
中
智
紅
的
影

響
!
|
|
卡
秀
多
祭
士
諦
，
毛
養
和
靈
魂
的
精
神
性|
|
t

依
面
道
宮
的
語
源
學

和
言
語
錐
。

• 143. 第十章

如
果
說
古
代
哲
學
過
渡
到
中
世
紀
的
通
道
之
一
是
丹
尼
斯
的
著
作
，
另
外
一
一
條
通
道li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是
一
條
輔
助
性
的
通
道
，
是
波
埃
秋
士
的
著
作
所
架
構
的
。
波
挨
秋
士
是
一
位
基
督
徒
，
在
雅
典
完
成
學
業

後
，
擔
任
東
哥
德
王

(
C丘
3

個
。
早
已
刁
奧
篤
瑞
克
(
吋
宮
。
。
已
。
『
戶
口
)
高
級
執
事
的
職
位
。
後
來
，
他
以
倒
國

罪
罪
名
被
處
死
刑
。
我
以
「
輔
助
性
」
這
個
字
，
是
因
為
丹
尼
斯
以
新
柏
拉
圖
思
排
所
抽
譯
出
的
要
素
孕
育
了

早
期
中
世
紀
哲
學
，
尤
其
是
約
翰
﹒
斯
考
特
，
而
設
挨
秋
士
則
至
少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學
傳
遍
給
早
期
中

世
紀
。
在
前
一
甜
「
希
臘
與
羅
馬
哲
學
」
中
.
，
我
已
經
列
出
他
的
著
作
，
在
此
毋
需
重
覆
，
只
需
提
醒
一

下
，
他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工
具
」

(
0
、
h
h
H達

3
)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而
且
附
加
註
釋
，
餘
此
之
外
，
他
還



德二及德。
的世其之他
思紀它形們
想末憑上以
線、藉學搜
索十新的斐
三柏理和

不世拉論和

過紀圖卸波

這初主不埃

不，義太秋
能亞來在士

改里立意的
變斯論。一

直多的中些
里德學世著
斯的者紀作
多「的第做
德全影一為
的集響位討
一L_ ，偉論

些才比大的
重被起的起
要西他思點

理方受辨， øt 娃;ý<_j;'斗，
論所亞哲可~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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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里學是 ;丈埃秋士 (Boethius ， )像
經納主rr 家對
納，多是於最明品人翻之 的品原疇註
入才德約波主顯中無譯外 --, ，始論釋
在有的翰埃耍的，法亞，波哲並論導了
技人影﹒秋關理提確且是埃學在文引波
摸開響斯士切論到定斯否秋的監。」斐
秋始來考署的，一。多還士慰獄他，利
士嘗得特作是早些不德依除藉中也叉的
的試大，中共期亞過其照了L_ .寫編「
著綜。他關相中里在它他翻。完了輯亞
作合一受於問世斯他的原譯 成一了里
中亞直丹亞題紀多現作先「 了些論斯
這里到尼里的恩德存品的工 他神邏多
件斯了斯斯討想學的，計共 著學輯德
事多十以多論家派作吾劃」 名小的範



技挨秋士，卡秀多樂士，依百道雷

賞
。
譬
如
說
他
在
反
對
歐
底
克
斯
(
開
丘
吉
穹
的
)
@
的
神
學
作
品
時
，
他
很
清
楚
地
說
「
質
料
」
(
5但
話
已

是
物
體
的
共
同
托
底
，
它
是
物
體
的
基
礎
，
使
得
物
體
|
|
有
形
的
實
體
|
|
中
實
體
的
變
化
成
為
可
能
。

而
無
形
的
實
體
由
於
缺
乏
質
料
，
使
得
非
物
質
實
體
不
能
變
成
另
一
種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
也
使
得
有
形
體
的
實

體
無
法
變
成
無
形
體
的
實
體
，
反
之
亦
然
。
這
個
討
論
的
進
行
有
神
學
上
的
安
排
和
目
的
，
因
為
波
挨
秋
士
希

望
說
閉
在
基
督
裹
神
性
和
人
性
是
不
同
的
，
而
兩
者
又
都
是
真
實
的
，
以
反
對
歐
底
該
斯
所
主
張
的
「
與
上
帝

聯
合
必
然
伴
隨
人
性
的
消
失
@
;
不
過
，
在
神
學
的
安
排
下
，
也
含
有
哲
學
的
討
論
，
並
且
使
用
的
範
疇
在
特

色
上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同
樣
的
，
在
「
論
聖
三
」
@
中
，
波
挨
秋
士
談
到
與
質
料
相
關
聯
的
原
則
，
即
形

式
。
譬
如
他
說
，
地
球
之
為
地
球
不
是
因
為
「
未
限
定
的
質
料
」
(
口
E
S
E
-
且
自
卑
芯
門
)
，
而
是
因
為
獨

特
的
形
式
。
〔
在
此
「
未
限
定
的
質
料
」
'
波
埃
秋
士
是
使
用
希
臘
文

g
a
s
x

這
個
字
，
無
疑
是
從
阿
佛

狄
西
爾
斯
的
阿
歷
山
得
(
E
Z
S
已
叩
門
。
同
〉H
V
Y
S
已
在
ω
ω
)借
來
的
〕
@
，
另
外
一
方
面
，
上
帝
，
神
聖
的
實

體
是
沒
有
質
料
的
形
式
(
司
R
B
)

，
而
且
不
能
是
托
底
，
因
為
她
是
純
粹
的
形
式
，
所
以
她
是
一
。

叉
，
在
「
論
娶
一
己
中
@
'
波
埃
秋
士
列
出
十
個
範
疇
或
謂
詞
(
M
M
E
m
E
S
B
g
g
)，
並
且
說
明
，
當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
實
體
」
，
我
們
不
是
說
上
帝
是
實
體
和
某
個
受
造
物
是
實
體
兩
者
是
相
同
的
意
思
;
她
是

「
超
實
體
的
實
體
」
。
同
攘
的
，
如
果
我
們
把
一
種
性
質
用
來
做
為
上
帝
的
謂
詞
，
如•• 

「
公
義
」
、
「
偉

大
」
，
我
們
亦
是
說
她
有
固
有
的
性
質
，
因
為
「
她
是
公
義
和
她
是
上
帝
是
同
一
件
事
」
。
當
人
只
是
偉
大
的

(
閥
門
。
"
。
，
上
帝
是
偉
大
(
閑
話
已
穹
的
的
)
。
在
「
駁
歐
底
克
斯
」
@
中
出
現
波
埃
秋
士
對
人

(
3
2
8
)
著

名
的
定
義
.. 

「
有
理
性
的
本
性
之
個
別
實
體
」
。
多
瑪
斯
採
納
這
個
定
義
，
而
且
在
士
林
學
派
中
，
這
個
定
義

. 145. 第十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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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為
一
個
正
統
的
定
義
。

一
一

西洋哲學史

在
他
的
三
位
一
體
理
論
中
，
波
埃
秋
士
大
部
份
是
根
攘
奧
古
斯
丁
的
說
法
。
可
是
在
「
哲
學
的
慰
藉
」

中
，
他
則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進
路
綱
要
性
地
發
展
自
然
神
學
，
因
此
隱
含
著
自
然
神
學
和
教
義
神
學
之
間
的
區

分
。
自
然
神
學
是
哲
學
的
最
高
部
份
，
教
義
神
學
和
自
然
神
學
不
同
，
乃
接
受
啟
示
為
前
提
。
在
該
書
的
第

三
卷
@
'
至
少
他
提
到
理
性
的
論
證
'
以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來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在
第
五
卷
中
@
，
他
處
理
調

和
人
的
自
由
和
上
帝
的
預
見
兩
者
之
間
顯
然
的
困
難
。
「
如
果
上
帝
從
永
恆
就
預
先
知
道
人
的
行
為
和
他
們
的

計
劃
和
意
志
，
那
麼
就
不
能
有
自
由
意
志
」
@
。
說
那
不
是
因
為
上
帝
知
道
，
所
以
未
來
的
事
才
發
生
，
而
是

它
們
將
要
發
生
，
所
以
上
帝
知
道
他
們
，
這
樣
的
答
案
是
無
法
令
人
滿
意
的
，
因
為
這
意
味
若
暫
時
的
事
件
和

暫
時
的
行
為
是
上
帝
永
恆
預
見
的
原
因
，
嚴
格
地
說
來
，
我
們
倒
應
該
說
，
上
帝
不
預
先
君
見
任
何
東
西

•• 

上

帝
是
永
恆
，
而
對
永
恆
有
如
下
一
句
著
名
的
定
義

•• 

「
齊
備
而
且
完
美
地
保
有
無
限
的
生
命
」
@
'
且
上
帝
的

知
識
是
永
恆
地
呈
現
於
她
自
己
，
這
是
永
不
消
失
的
當
下
的
知
識
，
而
不
是
那
些
對
上
帝
而
言
固
定
未
來
的
東
西

的
預
知
。
對
當
下
事
件
的
知
識
，
不
是
強
迫
地
給
予
一
該
事
件
必
然
性
，
所
以
上
帝
對
人
自
由
行
動
的
知
識
，
從

人
來
君
是
未
來
的
，
從
上
帝
來
看
則
是
現
在
的
，
所
以
，
不
會
使
得
這
些
行
動
變
成
是
決
定
的
、
必
然
的
(
即

不
自
由
的
意
思
)
。
上
帝
靈
視
的
永
恆
「
總
是
當
下
的
，
和
未
來
事
件
的
性
質
是
相
一
致
的
」
。

按
埃
秋
士
不
但
引
述
亞
里
斯
多
德
，
也
引
述
波
斐
利
和
其
他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
同
時
也
引
述
了
西
塞



技埃秋士，卡秀多樂士，依百道雷

羅
。
譬
如
，
他
把
哲
學
或
思
辨
科
學
分
成
物
理
、
數
學
和
神
學
就
是
直
接
從
波
斐
利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範
疇
論

導
引
」
的
。
不
過
，
必
須
記
得
波
斐
利
自
己
也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影
響
。
總
之
，
從
以
前
基
督
徒
哲
學
主
要
是

受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影
響
這
個
觀
點
來
君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成
分
在
波
埃
秋
士
的
思
想
中
比
新
柏
拉
圖
的
要
素

更
值
得
注
意
、
更
為
重
要
，
固
然
波
埃
秋
士
談
到
神
聖
的
善
，
薯
的
流
衍
時
，
是
以
罔
憶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方

式
來
說
的
，
(
在
「
哲
學
的
慰
藉
」
中
@
，
他
說
「
上
帝
的
實
體
只
由
善
，
所
構
成
」
)
，
而
且
有
時
候
他
也
使
用

「
流
」
(
已
。2
5
2
)
這
個
詞
關
聯
若
從
受
上
帝
到
受
造
物
的
歷
程
@
。
不
過
，
對
於
上
帝
與
世
界
的
區
分
及

基
督
宗
教
創
造
的
教
義
，
他
知
道
得
很
清
楚
。
因
此
，
他
很
明
確
地
斷
定
上
帝
「
沒
布
任
何
變
化
，
不
是
從
自

己
實
體
產
生
世
界
，
而
是
藉
若
只
有
她
自
己
才
知
道
，
才
能
決
定
的
意
志
的
運
作
來
形
成
世
界
，
當
世
界
還
是

絕
對
無
的
時
候
，
使
它
成
為
有
」
@
。
他
否
定
上
帝
的
實
體
從
外
面
流
出
去
@
'
也
否
定
「
所
有
存
在
之
物
都

是
上
帝
」
@
。

--
-圖.. 

• 147. 第十章

因
此
，
波
埃
秋
士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因
為
他
把
那
時
候
有
用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知
識
，
傳
遞
給
早
期
的
中
世

紀
。
此
外
，
他
應
用
哲
學
的
大
部
分
的
範
疇
來
幫
助
神
學
的
發
展
。
而
他
使
用
哲
學
術
語
的
定
義
對
於
哲
學
和

神
學
都
有
梅
益
Q

最
後
我
們
可
以
提
一
提
，
他
的
註
解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因
為
這
類
的
著
作
成
為
中
世
紀
最
受

歡
迎
的
寫
作
方
式
。
即
使
波
埃
秋
士
稱
不
上
是
一
位
獨
立
的
、
原
創
的
哲
學
家
，
就
做
為
傳
遍
者
，
以
及
就
他

是
嘗
試
以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來
表
達
基
督
教
教
義
的
一
位
哲
學
家
。
|
|
而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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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想
，
在
中
世
紀
成
為
最
偉
大
哲
學
系
統
中
的
主
要
影
響
|
|
'
普
通
雙
重
的
身
份
，
也
足
以
君
出
技
挨
秋
士
的

重
要
地
位
了
。

四

西洋哲學史

卡
秀
多
樂
士
(
們
自
由
戶
。
舍
門
口
的
﹒
鼎
立

t
m
a
m
h
。
)
是
波
埃
秋
士
的
學
生
，
像
他
的
老
師
一
樣
，
在
東
哥
德

王
下
服
務
了
一
段
時
間
。
在
他
的
「
論
學
習
自
由
文
學
的
技
藝
」
還
是
他
的
「
教
育
學
」
的
第
二
卷
)
，
他
區

分
了
三
門
思
辨
的
學
閱

(
2
-呂
立
自
語
『

S
E
E
m
-
2.. 
文
法
、
辯
證
和
修
辭
)
以
及
四
門
實
用
的
學
閱
(
由
立
自

呂
立
自
古
巴

2
.. 
算
術
、
幾
何
、
音
樂
、
天
文
)
。
他
志
不
在
思
想
的
革
新
或
原
創
，
而
在
於
把
他
從
其
他
學

者
中
揀
選
出
來
的
東
西
加
以
做
概
括
性
的
摘
要
@
。
像
卡
貝
勒
(
已
向
已g
g
n
m

℃
皂
白
)
一
樣
，
他
談
論
文

科
的
著
作
，
在
早
期
中
世
紀
時
按
廣
泛
地
使
用
為
教
科
書
。
在
他
的
「
論
靈
魂
」
中
，
他
引
述
了
奧
古
斯
丁
和

馬
美
都
斯

(
(
U
Z
E
E口己
的
巴
ω
B
R
E

帥
，
死
於
四
七
四
年
)
來
證
明
靈
魂
的
精
神
性
。
靈
魂
不
能
是
上
帝
的

一
部
分
，
因
為
它
是
可
蠻
的
，
而
且
也
可
能
作
惡
;
靈
魂
也
不
是
物
質
的
，
也
不
可
能
是
物
質
的
，
因
為
它
能

以
精
神
的
東
西
做
為
知
識
的
對
象
，
而
只
者
精
神
的
才
能
知
道
精
神
的
東
西
。
因
為
是
精
神
的
，
靈
魂
整
全
地

在
身
體
之
中
，
也
整
全
地
在
每
一
部
位
中
，
因
為
它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也
不
能
是
擴
延
的
。
不
過
，
它
在
身
體

某
個
特
別
的
都
份
，
如
感
覺
官
能
的
運
作
，
強
度
右
時
大
有
時
小
@
@



五

技埃秋士，卡秀多樂士，依西還雷

士
治
身
份
是
「
傳
遞
者
」
，
而
絕
不
是
原
創
的
思
想
家
，
在
依
西
道
-
f閻
公
叩
門
已
。
早
死

於
六
三
六
年
)
情
形
也
是
一
樣
。
依
西
造
一
盯
在
百
耳
倍
(
」
己
的
一
悅
。

F
Z
)
主
朝
擔
任
塞
維
拉
(
砂
土
口
也
)
的

犬
主
教
，
而
且
他
的
百
科
全
書
，
二
十
冊
的
「
字
涼
亭
」
在
早
期
中
世
紀
時
大
受
歡
迎
，
幾
乎
每
一
個
著
名
的

修
道
院
圖
書
館
中
都
有
。
依
回
道
叮
在
這
本
著
作
中
處
理
了
七
謹
，
以
及
大
量
的
科
學
和
準
科
學
的
事
實
，
一

些
以
聖
經
、
法
律
、
醫
學
、
建
築
、
農
學
、
戰
爭
、
航
海

....•• 

等
等
為
主
題
的
理
論
。
他
證
明
他
所
確
信
在
國

家
社
會
里
的
道
德
、
法
律
和
公
義
之
尊
嚴
和
權
成
有
神
聖
的
起
源
，
即
使
獨
裁
君
主
的
所
做
所
為
也
有
神
聖
的

起
源
。
除
了
「
字
巨
乙
之
外
，
依
西
道
古
三
珊
的
「
言
論
英
」
|
|
從
奧
古
斯
丁
和
大
葛
里
刺
哥
收
集
而
成

的
神
學
與
道
德
的
論
文
集
，
也
受
到
廣
泛
的
使
用
。
他
談
論
數
的
論
文
「
數
記
」
'
處
理
出
現
在
聖
經
中
的
數

，
經
常
把
一
些
極
端
神
秘
意
義
的
幻
想
附
若
在
數
上
。

由
化
可
知
卡
秀
品
?

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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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以
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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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PAw-
ω
-
m
H
﹒
 

參
較
，

「
諭
靈
花
」
口
"
已U
以
及
他
的
(
旬
為
』
去
這
R
H
芯
立
這

h
H
a
h
r
M
h
H
)

「
論
太
主
義
信
仰
」

「
諭
七
日
之
苦
」

(
b
m
w阿扎
扎h
w
n
n
蚓
、v
a
r
h
N
)

(
h
S
屯
h
N
』W
R
N
O
R
M

。
這

)
H
U吋ω

「
哲
學
的
慰
籍
」
ω
L
N﹒

「
如
放
串
具
體
」

造
的
理
論
。

~fÞ 

「
論
靈
魂
」
5
.

同
斗
，
K
H﹒

(
G
N
h
o
苦
。

h
M
G臼
泣
。
的H
R
M
W
H
H

札R
H
A
W
)
。
當
然
，
救
無
意
暗
示
，
亞
里
斯
多
花
布
任
何
闢
於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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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洛
琳
王
朝
的
文
藝
復
興

-
董

﹒
發
一
捏
曼
|
|
亞
爾
昆
與
宮
廷
學
院
其
他
學
院
、
課
程
、
圖
書
館
|
|
犀
柏

努
斯
﹒
馬
洛
斯

卡洛琳王朝的文藝復興

在
西
一
兀
七
七
一
年
，
迦
羅
晨
(
(
U
R
E
E
E
G死
後
，
使
得
歪
理
田
里
(
(
U
F
R
E
B
品

5
)
成
為
法
蘭
西
領

土
的
唯
一
的
掌
權
者
。
後
來
他
又
殲
誠
了
蘭
巴
德
(
門
、
。
自
σ
R
S
王
園
，
再
加
他
統
領
的
政
策
，
使
得
他
在
第

八
世
紀
結
束
之
前
，
成
為
西
方
基
督
宗
教
國
度
(
君
自
己

B
h
y

旦
旦
呂
已
。
自
)
的
最
高
統
治
者
。
在
八
百
年

十
二
月
廿
五
日
，
由
教
宗
為
他
舉
行
的
加
冕
禮
，
象
徵
若
他
帝
國
政
策
的
成
功
，
以
及
法
蘭
西
權
力
的
頂
囂
。

法
蘭
西
帝
國
後
來
崩
潰
了
，
帝
王
冠
冕
讓
渡
給
日
耳
曼
。
然
而
在
這
段
期
間
，
毫
無
疑
問
的
，
直
里
且
更
大
帝
是

西
方
基
督
宗
教
國
度
的
主
人
，
可
以
開
始
進
行
在
美
羅
溫
王
朝

Q
P
s
i
口

E
S

已
呵
口
"
的
3
)
時
已
經
成
為
迫

切
需
要
的
重
建
工
作
。
這
位
大
帝
絕
不
只
是
一
位
單
純
的
軍
人
，
或
只
是
軍
人
與
政
治
家
的
混
合
品
而
已
。
他

是
整
個
文
化
與
教
育
工
作
中
的
核
心
人
物
，
通
過
教
育
的
改
進
與
普
及
來
提
昇
他
屬
民
的
文
化
層
次
。
為
了

• 153.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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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目
的
，
他
需
要
博
學
之
士
與
教
育
領
抽
，
而
因
為
這
些
人
才
在
法
蘭
西
王
國
內
不
容
易
尋
得
，
他
只
得
從

國
外
請
來
。
在
第
五
世
紀
時
，
羅
馬
化
的
高
盧
(
悶
。
B
S

芯
色
的

E
C

的
古
文
化
已
經
在
急
劇
衰
退
中
，
到

了
第
六
世
紀
，
實
際
上
已
經
降
到
最
低
點
。
在
那
兒
的
學
者
所
教
授
的
只
是
閱
讀
、
寫
作
和
一
些
拉
丁
文
的
基

本
知
識
，
除
此
之
外
，
當
然
也
有
一
些
宗
教
教
育
。
為
了
挽
救
這
種
學
術
與
教
育
的
可
憐
光
景
，
查
理
壘
大
帝

使
用
了
外
來
的
學
者
，
如
比
陸
的
彼
得

(
2
佇
立
。
月
2
8
)

和
執
事
保
羅

(
2
已

F
O
Y
ω
g

口
)
他
們
皆

是
義
大
利
人
。
前
者
似
乎
比
較
年
長
，
他
在
歪
理
蠱
的
宮
廷
學
院
教
授
拉
丁
文
。
後
者
於
七
百
八
十
二
年
到
法

蘭
克
，
希
望
能
使
他
因
戰
爭
而
被
俘
虜
下
獄
的
弟
弟
重
獲
自
由
，
七
八
二
至
七
八
六
年
，
他
在
那
見
教
授
希
臘

文
。
當
他
同
到
蒙
蒂
﹒
凱
西
諾
(
已

S
F

們
自
由
戶
口0
)
，
他
寫
成
了
他
的
蘭
巴
德
史

(
h
r
z是
\
。
巴
僑

h
。
遠
古
泛
的
)
另
一
位
在
宮
廷
學
院
的
義
大
利
教
師
是
阿
古
里
亞
的
鮑
里
納
斯
(
2
己
戶
口
已
叫
。
問
〉
門EZ
E
)

大
約
從
七
七
七
年
至
七
八
七
年
，
他
在
那
里
教
書
。

除
了
這
一
盡
義
大
利
文
法
京
之
外
，
可
能
有
人
會
想
到
兩
位
以
流
亡
者
身
份
，
來
到
法
蘭
西
的
西
盟
牙
學

者
。
亞
格
巳
德
(
k
p
m
早
已
已
)
，
他
在
八
二
〈
年
做
了
里
品
(
廿
呵
。
口
的
)
的
大
主
教
;
以
及
刁
達
夫
(
吋
宵
。
舍
，

耳
)
他
做
了
奧
蘭
斯
(
O
己
g

口
ω
)
的
主
敬
，
死
於
八
二
一
年
。
後
者
以
拉
丁
古
典
文
學
聞
名
於
世
，
他
本
人

即
是
一
位
拉
丁
詩
人
。
值
得
附
帶
說
明
的
是
，
中
世
紀
最
古
老
、
最
著
名
的
昆
蒂
良

(
C
Z戶
口E
E

口
)
手
稿
，

是
來
自
刁
達
夫
的
私
人
藏
書
。
從
教
育
實
際
上
的
重
要
性
來
君
，
義
大
利
和
西
班
牙
的
學
者
，
在
著
名
的
英
格

蘭
學
者
，
約
克
的
亞
爾
昆
(
注
2

言
。
問
J門
。
品
)
之
下
，
顯
得
黯
然
失
色
。

西洋哲學史



建
立
了
魏
爾
穆
斯
(
呵
。ω
可
宮
。

E
Y

S
h
)
和
買
洛

C
R
S
J
F
。
∞ω
)
二
.

，
他
在
刁
多
爾
和
赫
德
瑞
安
之
下
受
教
後
，
在
威
爾
塞
爾
(

(
旦
旦g
g
σ
c
a
)修
道
院
，
並
且
就
任
一
該
院
院
長
。
另
一
位
盎
格
魯
撒
克
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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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修
道
院
;
以
及
艾
德
赫
姆

(
K
J
E
Z
E
)

司
已
m
v
-
2
)
組
織
馬
梅
斯
布
里

亞
爾
昆
(
西
一
兀
七
一
二O|
八
。

四
年
)
早
年
在
約
克
受
教
育
。
六
六

九
年
，
一
位
希
臘
僧
侶
，
達
蘇
的
刁

像、-
J

e n g a m e a h fiu 'G n a n u nL Ai 

k
自
此
之
後
，
英
國
的
學
術
已
有
進
步

理
。
這
份
工
作
後
來
繼
續
經
營
下
去
，

查和
如
貝
尼
狄
克
(
由
g
o
E
2
)主
敬
，
他

昆戶
的

亞

多
爾
(
吋
}
凶
。
。
已
。
門
。
。
同

來
到
英
國
，
做
了
坎
特
布
里

旱
。
可
σ
日
己
的
大
主
教
。
他
和
赫
德

吋
凶
門
的
口ω
)

(
(
)
向
山

l

瑞
安
(
〉σ
σ♀
固
立
丘
吉
)
開
拓
了
坎

特
布
里
的
學
院
，
豐
富
它
的
圖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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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申
，
重
要
的
人
物
是
畢
德
內
白
色
。
"
自
立
自
沒
問
)
，
他
是
偉
大
的
注
經
家
和
史
學
家
，
是
買
洛
修
道
院
中

的
神
父
和
僧
侶
。
在
畢
德
和
艾
格
柏
特

(
2
E
S
-
-

他
是
畢
德
的
學
生
及
摯
友
，
在
畢
德
死
後
不
久
，

做
了
約
克
的
大
主
教
，
|
|
的
努
力
下
，
約
克
學
院
成
為
英
國
學
術
文
化
和
教
育
中
心
，
並
且
以
豐
頓
的
藏
書
聞

名
於
世
。

在
約
克
備
受
艾
爾
伯
特

(
k
p
巳
σ
0
2
)的
愛
護
，
他
伴
隨
艾
爾
伯
特
旅
行
到
羅
馬
，
在
中
途
與
畫
里
且
旦
大

帝
會
面
。
當
七
六
七
年
，
艾
爾
伯
特
繼
艾
格
柏
特
做
了
約
克
大
主
教
之
後
，
學
院
里
主
要
的
工
作
便
落
在
亞
爾

昆
身
上
。
在
七
八
一
年
，
亞
爾
昆
幸
艾
爾
柏
特
差
遣
到
羅
馬
去
，
在
帕
瑪
(
2
門
自
己
，
他
與
查
理
壘
大
帝
第

二
次
會
面
。
大
帝
和
用
這
次
會
面
機
會
極
力
邀
請
這
位
英
圓
學
者
加
入
他
的
文
化
事
業
。
在
得
到
英
國
閻
王
和

大
主
教
的
允
許
之
後
，
亞
爾
昆
接
受
了
這
份
邀
請
，
於
七
八
二
年
，
接
管
宮
廷
學
院
。
他
在
那
見
，
一
直
到
七

九
六
年
接
任
屠
爾
斯
(
吋
。
己
也
的
車
馬
丁
(
F
Z
R
E

口
)
修
道
院
院
長
為
止
。
在
車
馬
丁
修
道
院
，
他
渡

過
了
生
命
的
晚
年
。

大
約
在
七
七
七
年
，
直
理
壘
大
帝
寫
信
給
佛
爾
達
(
司
已
全
)
。
修
道
院
院
長
波
古
夫
(
由
2

個
已
同
)
，
他

在
信
中
勸
勉
這
位
院
長
和
院
中
所
有
的
人
認
真
為
學
。
這
只
是
他
為
了
教
育
的
嚴
故
所
發
出
堅
定
熱
切
殷
墓
的

例
于
中
的
一
個
而
已
。
特
別
接
聯
於
查
理
壘
大
帝
名
字
的
學
院
，
即
是
所
謂
的
宮
廷
學
院(
2
Z
S
R
M
U
"，

Z
Z
D
O

∞
品
。
。
】
)
，
它
雖
然
不
是
這
位
大
帝
所
創
始
的
，
均
是
因
他
而
發
展
。
在
查
理
員
大
帝
之
前
，
這
個

學
院
存
在
的
目
的
似
乎
只
是
為
了
訓
練
皇
族
王
子
和
貴
族
子
弟
騎
士
的
生
活
而
已
。
而
直
理
且
要
大
帝
強
調
理
智

的
訓
練
，
而
且
在
他
的
改
革
下
，
學
生
的
來
源
不
再
侷
限
於
宮
廷
，
而
有
較
廣
大
的
範
圈
。
法
國
作
家
經
常
說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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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廷
學
院
是
巴
黎
大
學
的
前
身
。
可
是
必
須
記
得
，
大
帝
的
宮
廷
是
在
阿
齊
(
〉m
n
E
口
)
或
厄
克
斯
|
拉
|

夏
普
列
(
全
闕
，
言
，
仿
古
胃
口
。
)
，
而
不
在
巴
黎
，
雖
然
後
來
似
乎
在
勇
者
查
理

(
n
g己
g
s
o

白
且
已
死
於

八
七
一
年
)
時
，
遷
移
到
巴
黎
。
然
而
，
因
為
巴
黎
大
學
是
巴
黎
眾
學
院
合
併
而
成
的
，
所
以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宮
廷
學
院
可
以
說
是
巴
黎
大
學
的
遠
祖
，
雖
然
這
個
關
聯
是
很
薄
弱
的
。

查
理
且
巨
大
帝
在
宮
廷
學
院
中
最
主
要
的
助
手
是
亞
爾
昆
，
從
亞
爾
昆
的
著
作
中
我
們
可
以
得
到
一
些
課
程

公
巴
巴
g
z
5
)
的
觀
念
。
亞
爾
昆
絕
不
是
一
個
原
創
性
的
思
想
家
，
而
且
他
以
對
話
體
裁
所
寫
的
教
育
著

作
，
大
部
好
是
依
攘
以
前
的
作
者
。
醫
如
修
辭
學
便
是
抄
襲
西
塞
羅
和
一
些
其
他
作
者
。
而
在
其
他
著
作
中
，

亞
爾
昆
抄
襲
了
多
拿
杜
斯

(
U
S
E
5
)
、
普
里
西
恩
(
間
存
在ω
口
)
、
卡
秀
多
樂
士
、
技
埃
秋
士
、
依
西
道
雷

和
畢
德
。
可
是
，
雖
然
亞
爾
昆
不
是
原
創
性
的
思
想
家
，
也
只
能
算
上
二
流
的
作
家
，
配
不
上
哲
學
家
的
稱

號
c

他
卸
似
乎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
而
且
是
成
功
的
教
育
家
。
一
些
在
查
理
晏
王
朝
後
期
中
著
名
的
人
物
，
如
拉

如
拉
布
努
斯
﹒
毛
魯
斯
(
同
甘
心σ
g
g

吉
凶
己
門
口
的
)
，
都
是
他
的
學
生
。
當
他
退
休
後
，
在
聖
馬
丁
修
道
院
，

他
仍
然
繼
續
教
學
生
涯
，
這
從
他
寫
給
奎
理
員
大
帝
著
名
的
書
信
中
便
可
得
知
。
在
一
該
信
中
，
亞
爾
昆
描
寫
他

是
如
何
教
導
一
些
年
輕
人
享
受
聖
經
的
甘
甜
，
而
另
一
些
人
沉
醉
於
古
典
文
學
之
美
酒
中
，
一
些
人
滋
養
於
文

學
研
究
的
碩
果
，
另
一
些
人
他
則
顯
示
環
繞
在
於
寫
蒼
燦
爛
星
辰
的
運
行
軌
道
(
盡
理
晨
六
帝
本
人
對
天
文
學

很
有
興
趣
，
兩
人
經
常
通
信
討
論
)
。

約
克
是
西
歐
最
好
的
圖
書
館
，
亞
爾
昆
郎
以
約
克
借
來
的
手
稿
抄
本
豐
富
了
達
蘇
(
吋

8
2
)
的
閏
書

館
。
他
並
且
致
力
於
改
善
抄
寫
手
稿
的
十
刀
法
。
在
一
七
九
九
年
的
信
函
中
@
'
他
提
到
他
與
達
蘇
古
拉
丁
女
字

• 157.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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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
a
r
-
司
)
每
天
帥
戰
闊
，
從
﹒
申
可
以
知
道
改
革
的
途
徑
不
純
是
輕
而
易
舉
的
。
既
然
他
在
八

0
0
.
和
八

。
一
年
@
寫
給
大
帝
的
書
信
中
清
清
楚
楚
地
提
及
這
些
事
，
可
以
確
定
亞
爾
昆
也
相
當
費
心
於
聖
經
手
稿
的
正

確
抄
本
及
修
正
。
可
是
在
歪
理
且
更
大
帝
經
營
下
所
出
版
署
名
的
「
k
n
旦
旦
自
修
正
本
」
的
拉
丁
文
聖
經
(

4、
H
h
h
h
巴
也
他
負
責
其
中
的
那
了
部
分
工
作
，
就
不
十
分
確
定
了
。
可
是
，
從
這
位
學
者
在
大
帝
改
革
所
佔

的
重
要
地
位
來
看
，
應
該
可
以
合
理
地
假
設
，
他
在
使
得
防
正
手
稿
脫
落
損
壞
的
這
件
重
要
工
作
上
居
於
領
導

西洋哲學史

地
位
。--

一

關
於
其
他
學
院
的
發
展
(
即
除
了
宮
廷
學
院
和
達
蘇
學
院
之
外
的
學
院
)
，
有
人
可
能
會
想
到
附
屬
於
聖

高
爾
(
叩
門
﹒
的
丘
】
)
、
寇
比

(
n
R
E
0
)和
佛
爾
達
等
修
道
院
的
學
院
。
在
修
道
院
中
的
教
育
不
只
是
為
了
那
些

想
要
成
為
宗
教
僧
侶
之
成
員
的
學
生
，
也
為
了
其
他
一
般
的
學
生
，
儘
管
很
明
顯
地
為
了
宗
教
聖
秩
而
設
的
出

世
學
院
(
語
言
古
已
凶
己
的
丹
江
)
與
為
一
般
學
生
而
設
的
入
世
學
院
(
ω品
。
z
z
z
z

。
忌
，
這
兩
種
學
院
的

區
分
仍
然
繼
續
下
去
。
在
聖
高
爾
修
道
院
中
，
出
世
學
院
位
於
修
道
院
管
區
之
內
，
而
入
世
學
院
則
位
於
外
面

的
建
築
物
。
在
敬
虔
者
路
易
士

(
F
S
E
子
。
虫
。

5
)
的
教
會
法
規
中
，
規
定
修
道
院
必
須
只
能
有
為
那
些

「
獻
身
於
修
道
院
生
活
之
人
」
的
學
院
，
可
是
這
條
規
定
位
乎
不
太
受
重
棍
。

如
果
把
宮
廷
學
院
自
身
歸
為
一
類
的
話
，
那
麼
其
他
學
院
可
以
分
成
兩
個
主
要
類
別
，
主
教
的
或
教
會
的

學
院
以
及
僧
侶
的
學
院
。
關
於
課
程
方
面
，
除
了
神
學
與
解
輕
學
研
究
之
外
，
特
別
對
那
些
單
備
從
事
牧
會
工



作
或
渡
宗
教
生
活
的
學
生
，
課
程
包
括
三
分
:
(
→
立
之
口
2
)
，
即
文
法
、
修
辭
、
辯
證
與
四
日

i
z
5
)
即
算
術
、
幾
何
、
天
文
和
音
樂
所
構
成
的
七
藝

(
m
z
g
口
σ
白
色
心
泣
的
)
。
可
是
，
在
這
些
學
科

中
，
只
有
很
少
的
新
穎
且
有
原
創
性
的
著
作
。
因
此
，
雖
然
有
些
對
於
古
典
文
法
家
的
註
釋
放
斯
瑪
拉
杜
斯
(

的
5

月
品
已
5
)
編
鑫
起
來
，
也
有
一
些
不
著
名
的
文
法
著
作
，
如
克
雷
門
﹒
史
克
特

(
n
r
s
g
m
F
R
己
的
)

i
l

他
在
歪
理
壘
大
帝
晚
年
時
，
才
開
始
執
教
於
宮
廷
學
院
!
l
l

的
文
法
學
;
可
是
在
文
法
|
!
其
中
包
括
文

學
l
|
'

這
一
科
目
，
仍
然
需
要
研
讀
普
里
西
恩

Q
Z
R
E
口
)
與
多
拿
杜
斯
(
巴
巴ω
吉
的
)
的
著
作
，
以
及
亞

爾
昆
的
教
科
書
。
在
選
輯
方
面
，
仍
然
研
讀
亞
爾
昆
的
手
珊
，
如
果
有
進
一
步
需
要
，
才
研
讀
亞
爾
昆
所
倩
賴

的
作
者
，
如
波
埃
秋
士
等
人
的
作
品
。
在
音
樂
方
面
，
由
於
魏
爾
登
修
道
院
院
長
(
〉
g
E
R

詞
。
『
已
。
口
)
霍

格
(
目
。m
o
C
的
努
力
，
一
音
樂
理
論
藉
著
「
音
樂
手
珊
」

(
h
h
N
h
h

吟
。
§
忌
考
古

E
C
已
經
有
進
步
，
可
是
在

幾
何
學
和
天
文
學
方
面
，
在
第
九
世
紀
很
少
有
著
作
。
在
圖
書
方
面
，
以
聖
高
爾
國
書
館
為
倒
，
有
相
當
可
觀

的
增
加
，
而
且
除
了
神
學
與
宗
教
書
籍
大
量
藏
書
之
外
，
也
包
括
了
法
律
與
文
法
的
書
籍
，
以
及
一
些
古
典
作

家
的
作
品
。
可
是
，
很
明
顯
的
，
只
要
一
提
到
哲
學
，
便
只
有
邏
輯
或
辯
證
(
根
據
亞
里
斯
多
德
，
還
是
哲
學

的
預
備
科
目
，
而
不
是
哲
學
本
身
的
一
門
學
問
)
是
唯
一
研
讀
的
科
目
。
在
九
世
紀
，
只
有
一
位
真
正
的
思
辨

哲
學
家
，
那
就
是
約
翰
﹒
斯
考
特
。
查
理
壘
復
興
的
目
的
，
在
於
擴
散
已
存
在
的
學
間
，
在
這
方
面
的
確
有
相

當
可
觀
的
成
果
;
可
是
，
除
了
約
翰
﹒
斯
考
特
這
個
唯
一
的
例
外
，
並
沒
有
引
發
出
創
造
性
的
思
想
理
論
。
倘

若
卡
洛
琳
王
朝
和
它
的
文
化
能
夠
保
存
而
且
繼
續
發
展
下
去
，
毫
無
疑
問
，
定
會
產
生
一
些
原
創
造
的
作
品
，

然
而
，
事
實
上
它
注
定
要
陷
入
新
伯
黑
暗
恃
代
(
口
向
前
〉
穹
的

ν
，
而
且
需
要
有
新
的
復
興
。
在
中
世
紀
時
代

.. 159 ~第十一章卡洛琳王朝的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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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正
面
性
、
建
設
性
且
原
創
造
的
著
作
能
夠
實
現
之
前
，
必
先
得
有
另
一
次
的
復
興
。

四

西洋哲學史

由
於
拉
布
努
斯
﹒
毛
魯
斯
(
同
甘
各
自
己
的
吉S
E

的
)
對
於
日
爾
且
史
教
育
界
的
重
要
，
使
人
在
關
聯
於
查

理
最
復
興
時
，
必
定
會
想
到
他
的
名
字
。
他
大
約
生
於
七
七
六
年
，
是
亞
爾
昆
的
學
生
，
後
來
在
佛
爾
達
修
道

院
任
教
，
並
於
九
二
二
年
做
了
一
該
院
的
院
長
。
八
四
七
年
任
命
為
壘
恩
站
(
7崗
位
古
巴
大
主
教
，
並
且
擔
任

此
職
，
直
到
八
五
六
年
逝
世
為
止
。
拉
布
努
斯
本
人
非
常
關
切
僧
侶
教
育
，
為
此
，
他
編
了
三
大
卷
的
論
僧
侶

制
度
。
除
了
論
述
僧
侶
階
級
、
禮
儀
、
傳
道
人
的
訓
練
之
外
，
一
該
書
也
處
理
七
藝
。
可
是
，
拉
布
努
斯
在
這
本

書
中
所
表
現
的
原
創
性
比
不
上
他
的
「
論
事
物
的
本
性
」
。
「
論
事
物
的
本
性
」
是
一
本
百
科
全
書
，
其
中
大

部
份
抄
襲
依
西
道
雷
的
百
科
全
書
。
總
而
言
之
，
拉
布
努
斯
幾
乎
完
全
僑
賴
以
前
的
作
家
，
如
依
西
道
雷
、
畢

德
、
奧
古
斯
丁
等
人
。
在
解
經
學
方
面
，
他
喜
歡
神
臨
的
、
寓
意
的
解
釋
。
換
句
話
說
，
這
位
德
國
的
學
者

(
M
J
S
g
Z
R
D
Z
B旦
旦
也
是
卡
洛
琳
王
朝
復
興
的
忠
實
產
品
，
一
個
對
於
學
術
真
誠
，
對
於
僧
侶
的
合

理
組
織
制
度
滿
懷
熱
心
，
在
思
想
上
卸
沒
有
原
創
性
的
學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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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對
果
汶
古
夫
(
由
g
m

已
同
)
只
在
毛
入
八
年
斂
了
院
長
，
那
麼
，
這
封
書
信
的
日
期
不
可
能
會
比

@ 

這
一
年
還
平
。

「
書
信
息
」
戶
口
N
﹒

88 
同
斗
，
這
m
﹒

同
斗
，
N
O
m
.



第二卷. 162. 

第
+
二
章

約
翰
﹒
斯
考
特
﹒
伊
利
基
耶

l

生
平
與
著
作

西洋哲學史

在
第
九
世
紀
中
，
最
奇
特
的
現
象
之
一
，
就
是
約
翰
﹒
斯
考
特
﹒
伊
利
基
耶
己
皂
白
的

g
Z

叩
開
門
古
悅
。
4

5
)
的
哲
學
系
統
，
它
好
比
是
一
塊
雄
巍
的
岩
石
他
立
在
一
片
平
坦
地
面
上
。
我
們
已
知
道
在
本
世
紀
中
已
有

活
躍
的
教
育
活
動
，
而
且
，
封
從
標
準
上
、
實
質
上
、
和
時
間
上
來
君
，
對
學
術
與
學
識
方
面
的
興
趣
都
有
增

長
;
然
而
，
卸
很
少
有
原
創
性
的
思
想
。
在
一
個
保
守
無
散
播
的
時
期
，
沒
有
原
創
性
思
想
的
出
現
，
這
是

m
M

E
m感
到
驚
訝
的
事
實
。
可
是
令
人
最
感
到
驚
異
的
是
，
在
前
無
預
告
、
後
無
承
績
的
情
況
下
，
竟
出
現
了
一
個

堂
堂
皇
皇
的
原
創
性
思
想
理
論
。
假
如
約
翰
﹒
斯
考
特
自
己
侷
限
於
一
個
或
兩
個
特
別
論
點
上
思
考
，
我
們
可

能
不
會
感
到
有
什
麼
驚
奇
的
，
可
是
事
實
上
，
他
是
發
展
了
一
套
系
統
，
而
且
是
在
中
世
紀
第
一
個
偉
大
的
系

統
。
說
他
倩
靠
了
許
多
以
前
的
思
想
，
如
尼
沙
的
格
里
哥
利
，
以
及
特
別
是
丹
尼
斯
的
著
作
;
這
當
然
是
事
實

。
可
是
如
果
讀
他
的
「
大
自
然
的
分
類
」
(
巴
僑
已
甘
恥
的
凡
。
這
Z
R
N
M楚
。
為
)
，
必
定
地
會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看
到
一
個
雄
偉
、
深
沉
、
原
創
的
心
靈
與
他
前
人
遺
留
給
他
之
思
想
觀
念
的
範
疇
與
模
式
做
激
烈
的
搏
鬧
。
將

前
人
所
留
下
的
做
為
他
的
資
料
，
從
應
用
這
些
開
始
工
作
，
將
它
們
塑
造
成
一
套
系
統
，
而
且
在
這
系
統
中
，

貫
注
了
他
特
有
的
氣
氛
、
顏
色
和
聲
調
。
這
雖
然
不
是
全
然
有
益
的
，
均
是
相
當
有
趣
的
，
去
假
想

.. 

若
約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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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在
後
來
哲
學
發
展
豐
富
的
時
期
中
，
那
麼
他
的
思
想
線
索
會
如
何
開
展
呢
?
悶
攘
的
，
說
們
也
會
碰

到
一
顆
心
靈
，
受
著
時
代
的
限
制
，
可
供
他
應
用
的
資
料
叉
缺
乏
，
而
卸
像
約
翰
﹒
斯
考
特
一
樣
的
偉
大
、
雄

壯
。
當
然
，
我
們
可
以
說
，
以
後
來
的
哲
學
，
這
哲
學
系
統
本
身
也
受
到
前
代
思
想
以
及
時
代
歷
史
的
環
境
所

限
制
，
如

•• 

黑
格
爾
哲
學
，
來
解
釋
約
翰
﹒
斯
考
特
的
系
統
是
錯
誤
的
，
儘
管
如
此
，
可
是
，
卸
不
能
因
此
就

禁
止
努
力
去
分
辨
約
翰
﹒
斯
考
特
思
想
的
特
色
。
就
某
種
程
度
而
言
，
它
已
經
改
變
了
他
所
承
襲
先
前
作
家
之

思
想
與
範
圈
。

對
約
翰
﹒
斯
考
特
的
生
平
，
我
們
的
了
解
不
多
。
他
大
約
在
八

-
0
年
生
於
愛
爾
蘭
Q
E
E
旦
)
，
且
在
一

問
愛
爾
蘭
的
修
道
院
求
學
。
伊
利
基
耶
(
哥
古
胃
口
"
)
的
一
意
思
是
「
屬
於
愛
爾
蘭
人
的
」
，
而
斯
考
特
(
的

S
E
ω

這
個
字
卸
不
必
是
用
來
指
示
與
蘇
格
蘭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因
為
在
九
世
紀
時
，
愛
爾
蘭
以
的g
片
古
已
丘
。
呵
，

而
愛
爾
蘭
人
以
伴
。
已
而
聞
名
。
毫
無
疑
問
的
，
他
在
愛
爾
蘭
的
修
道
院
中
學
會
了
希
臘
文
二
般
而
言
，
在
九

世
紀
時
，
學
習
希
臘
文
，
是
愛
爾
蘭
的
修
道
院
特
有
的
事
。
誠
然
，
畢
德
對
語
言
有
實
用
知
識
，
可
是
無
論
是

亞
兩
且
或
是
拉
布
努
斯
﹒
毛
魯
斯
對
於
希
臘
文
的
了
解
，
均
不
值
一
提
。
前
者
在
他
的
註
釋
中
使
用
了
希
臘
詞

彙
，
所
以
至
少
他
懂
得
希
臘
字
母
，
可
是
他
所
用
的
這
些
希
臘
字
是
從
其
他
作
者
的
作
品
中
借
來
的
。
一
般
而

言
，
在
一
手
稿
中
出
現
希
臘
詞
彙
，
很
顯
然
的
都
是
出
於
愛
爾
蘭
的
作
家
，
或
是
與
愛
爾
蘭
的
作
家
有
關
聯
，

或
受
他
們
影
響
的
。
例
如
在
高
爾
(
的
?
的
巴
】
)
，
對
於
希
臘
文
的
重
視
，
便
是
起
源
於
愛
爾
蘭
的
僧
侶
。
雖
然

在
手
稿
中
希
臘
字
的
出
現
是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受
愛
爾
蘭
的
影
響
，
而
且
在
九
世
紀
中
，
研
究
希
臘
文
是
愛
爾
蘭

修
道
院
的
特
色
，
可
是
，
若
如
此
便
斷
定
所
右
愛
蘭
蘭
的
作
家
都
使
用
希
臘
文
，
則
未
免
太
過
於
武
斷
了
。
在

• 163. 第+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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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愛
爾
蘭
的
僧
侶
中
，
真
正
研
究
而
且
懂
得
希
臘
文
的
仍
是
少
數
。
用
一
句
希
臘
詞
彙
以
證
明
對
希
臘
文
的

真
正
知
識
，
就
好
比
只
會
一
句
「
既
成
事
實
」

(
2
Z
E
S
E
-
c
這
個
詞
彙
就
想
證
明
對
法
文
的
真
正
知
識

。
愛
爾
蘭
的
僧
侶
中
，
真
正
了
解
基
本
希
臘
文
以
上
的
人
的
確
只
是
少
數
而
已
!
然
約
翰
﹒
斯
考
特
均
是
遺
少

數
人
當
中
的
一
個
，
從
他
在
法
蘭
西
時
，
能
夠
翻
譯
格
里
哥
利
與
丹
尼
斯
等
人
的
希
臘
著
作
，
以
及
嘗
試
去
編

集
希
臘
詩
文
，
便
可
以
君
出
來
。
以
約
翰
﹒
斯
考
特
對
語
言
的
知
識
為
該
世
紀
的
典
型
，
甚
至
是
愛
爾
蘭
修
道

院
的
典
型
，
而
推
說
愛
爾
蘭
修
士
都
懂
得
希
臘
文
是
非
常
荒
謬
的
事
。
事
實
的
真
相
在
於
，
他
是
九
世
紀
中
一

位
館
出
的
希
臘
學
者
。

四
十
歲
時
，
約
翰
﹒
斯
考
特
渡
海
，
前
往
法
蘭
西
。
八
五0
年
，
進
入
勇
者
查
理
的
宮
廷
，
並
擔
任
宮
廷

學
院
重
要
的
職
位
。
他
是
否
曾
設
任
命
為
神
父
，
無
法
確
定
。
可
是
，
不
管
是
不
是
一
個
門
外
漠
，
他
故
萊
姆

斯
的
大
主
敬
(
巴
巴
忌
。
同
月

Z
E

也
辛
克
瑪
爾

(
E
E
B
R
)
勸
服
，
參
加
了
一
場
有
關
於
預
定
論
的
神

學
辯
論
。
「
議
定
論
」
(
巳
僑
、
、
思
念
的
H
m
a
a泣
。
這
)
是
他
在
這
場
辯
論
之
後
所
寫
的
。
這
本
書
不
但
沒
討

好
，
而
且
使
他
接
人
懷
疑
是
一
個
異
端
。
從
此
之
後
，
約
翰
﹒
斯
考
特
轉
向
哲
學
，
並
在
勇
者
查
理
的
邀
請
下

，
於
八
五
八
年
開
始
著
手
將
丹
尼
斯
的
著
作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這
些
若
作
在
八
二
七
年
已
經
由
彌
閱

爾
﹒
拜
爾
巴
斯
閻
王
(
由
B
U
Z
R
Z
古
古
巴
間
已
言
也
呈
現
給
公
義
者
路
易
士

(
F
S
Z
S
O
H
S
…
門
)
，
可

是
一
直
都
沒
有
完
整
的
譯
作
。
因
此
，
約
翰
﹒
斯
考
特
不
只
是
翻
譯
，
而
且
也
加
上
註
釋
。
雖
然
教
宗
尼
古
拉

一
世
(
可
。
胃
古
巴
巴
S
H
)

抱
怨
此
書
出
版
的
事
與
他
一
點
都
沒
有
關
聯
，
可
是
事
實
上
，
約
翰
﹒
斯
考

特
翻
譯
了
，
並
且
出
版
了
丹
尼
斯
的
作
品
，
除
了
「
密
契
神
學
」
之
外
。
約
翰
﹒
斯
考
特
另
外
也
出
版
了
馬
奇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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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斯
的
「
懷
疑
」
'
格
里
哥
刺
的
「
懺
悔
者
」
與
一
，
論
人
的
工
作
」
。
顯
然
，
後
來
他
也
註
釋
了
「
若
望
福
音

」
及
波
埃
秋
士
之
「
哲
學
的
慰
藉
」
和
一
些
神
學
的
「
小
品
」
。

然
而
，
使
約
翰
﹒
斯
考
特
成
名
的
作
品
是
「
大
自
然
的
分
煩
」

(
b
b
b
z
r凡G
E
h
E
N
h
志
為
)
，
大
約

在
八
六
二
年
至
八
六
六
年
之
間
寫
成
。
一
該
書
共
分
五
卷
﹒
以
對
話
體
裁
寫
成
﹒
這
種
寫
作
體
裁
在
當
時
是
非
常

流
行
的
，
常
被
亞
爾
見
和
其
他
的
學
者
所
採
用
。
要
解
釋
這
木
吉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
因
為
作
者
嘗
試
以
丹
尼
斯

和
新
柏
拉
圖
哲
學
的
思
路
來
表
達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義
和
奧
古
斯
丁
的
哲
學
理
論
，
使
得
約
翰
﹒
斯
考
特
的
身
份

是
不
是
正
統
的
基
督
徒
，
或
是
即
使
不
完
全
也
幾
乎
是
一
位
泛
神
論
者
，
留
下
辯
論
的
餘
地
。
那
些
主
張
他
有

正
統
意
向
的
學
者
，
可
以
提
出
這
攘
的
稱
述
「
在
任
何
事
上
，
聖
經
的
權
威
必
讀
一
被
遵
守
」
@
。
而
那
些
主
張

他
認
為
哲
學
優
於
神
學
，
並
且
預
期
了
黑
格
爾
的
理
性
主
義
，
可
以
提
出
他
這
攘
的
稱
述
「
未
經
真
正
理
性
所

肯
定
的
是
薄
弱
的
，
而
真
正
的
理
性
不
需
要
任
何
權
威
的
支
持
」
@
。
雖
然
在
此
可
以
提
出
有
關
於
大
自
然
的

分
類
之
正
確
解
釋
的
辯
論
的
事
實
，
可
是
在
這
本
書
還
沒
有
展
示
出
來
之
前
，
布
關
於
它
之
解
釋
問
題
的
辯

論
，
都
是
沒
有
用
的
。

約
翰
﹒
斯
考
特
似
乎
不
比
勇
者
歪
理
活
得
長
。
關
於
他
的
晚
年
，
年
代
記
編
者
提
供
了
不
少
不
同
的
故

事
，
如
:
他
成
為
艾
瑟
爾
奈

(
E
Z
z
a
)

修
道
院
院
長
，
最
後
遭
僧
侶
暗
殺
而
死
。
可
是
這
些
故
事
的
真

實
性
似
乎
很
少
宿
證
撮
支
持
，
而
且
很
可
能
只
是
一
些
軟
聞
傳
說
，
或
者
是
由
於
與
另
外
同
接
是
吽
做
約
翰

的
其
他
人
混
為
一
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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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翰

﹒
斯
考
特
﹒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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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然
!
|
l
土
帝
與
創
造
|
|
|
此
表
詮
法
與
遮
詮
法
永
認
識
土
帝
;
範
疇
對
於
主
帝
的

.
無
族
性
，
|
|
妒
何
可
以
說
主
帝
創
造
逗
個
企
界
?
!
l
。
在
全
言
(
詞
。
且
)
的
神
性

瘦
型
|
|
l
做
為
分
妥
，
和
神
靈
顯
現
的
受
造
物•• 

史
進
物
在
土
帝
熹
|
i
s
人
的
本
性

l
i
晶
晶
明
淘
歸
於
土
帝
!
|
從
宇
宙
的
前
歸
永
看
永
恆
的
懲
罰
!
l
對
斯
考
特
思
想

象
說
的
解
釋
。

-167. 第十三章

在
「
大
自
然
的
分
類
」
(
旬
為
b
h
e吼
叫
丸
。
這
尾
巴
達
2
)
第
一
卷
一
開
頭
，
斯
考
特
以
發
生
於
老
師
與
學

生
之
間
的
對
話
中
，
藉
老
師
的
口
解
釋
他
所
謂
的
「
自
然
」
(
Z
E
Z
2
)。
自
然
即
是
「
是
」
的
物

(
H
Y古
m

F
Z
R

也
與
「
不
是
」
的
物

(
F
E
m
F
Z
ω
B
S
C

的
總
體
。
他
又
用
許
多
不
同
的
方
式
作
普
遍
的
區

分
。
例
如
，
那
些
可
以
被
感
官
感
覺
到
的
，
或
者
可
以
被
理
性
理
解
的
，
稱
為
「
是
的
物
」
。
那
些
蘊
藏
在
它

們
種
苗
(
Z
E
S
)
內
而
沒
有
實
現
的
是
「
不
是
的
物
」
，
而
那
些
從
種
苗
中
發
展
出
來
的
是
「
是
」
的
物
﹒

再
者
，
那
些
只
作
為
理
性
對
象
的
東
西
，
可
以
稱
為
「
是
」
，
而
那
些
只
是
物
質
的
，
屬
於
時
空
而
將
要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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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的
東
西
，
可
以
稱
為
「
不
是
」
。
同
樣
的
，
人
的
本
性
因
為
罪
而
與
上
帝
隔
離
，
可
說
為
「
不
是
」

阱
。
σ
0
)
，
而
當
它
藉
由
恩
典
與
神
復
和
之
後
，
開
始
「
是
」
(
阱
。σ
0
)。

因
此
，
自
然
這
個
字
，
對
於
斯
考
特
而
言
，
不
只
是
自
然
界
而
已
，
也
是
上
帝
和
超
自
然
界
，
它
包
括
了

所
有
的
實
在
界
(
同
g
E
V
N
)。
。
因
此
，
當
他
把
自
然
分
成
四
類
@
，
即•• 
創
造
而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受
造
而

且
創
造
的
自
然
，
受
造
而
非
創
造
的
自
然
，
非
創
造
亦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他
似
乎
是
在
申
述
一
元
論
的
教
義
，

而
且
事
實
上
，
如
果
這
些
字
只
依
它
們
字
面
的
意
思
來
看
，
我
們
必
讀
斷
定
的
確
就
是
如
此
。
然
而
在
第
二
卷

書
的
開
頭
，
在
很
冗
長
而
且
複
雜
的
一
段
文
字
中
，
他
清
楚
地
表
明
，
他
無
意
主
張
受
造
物
真
的
是
上
帝
的
一

部
分
，
或
是
上
帝
是
總
類
，
受
造
物
是
殊
種
。
雖
然
他
仍
然
保
留
自
然
四
分
的
說
法
，
並
且
說
: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可
以
君
做
是
共
同
構
成
一
個
宇
宙
或
是
一
個
總
體
(
巴
巴
耳
目
叩
門
8
)

，
這
個
結
論
可
以
保
證
斯
考
特
無
意

主
張
泛
神
一
元
論
的
教
義
，
或
否
認
上
帝
與
受
造
物
之
間
的
區
分
，
雖
然
他
對
於
受
造
物
由
上
帝
而
來
以
及
它

們
同
歸
於
上
帝
之
哲
學
解
釋
或
理
性
說
明
，
就
其
自
身
來
君
，
可
能
涵
藏
著
泛
神
論
以
及
否
認
上
帝
與
受
造
物

之
間
的
區
分
﹒
然
他
真
正
的
一
意
思
則
不
是
如
此
。

門
口
。
門

西洋哲學史

「
創
造
而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當
然
是
上
帝
自
身
。
萬
物
是
由
馳
而
出
，
馳
是
萬
物
的
原
因
，
而
祂
自
身
則

沒
有
原
因
。
因
為
萬
物
由
祂
而
來
，
所
以
她
是
一
兀
始
或
第
一
原
理
。
因
為
萬
物
在
她
內
藉
若
她
而
生
存
而
活

動
，
所
以
她
是
中
分
(
宮
旦
吉
5
)

。
因
為
她
是
受
造
物
自
我
發
展
的
運
動
及
完
成
的
終
端
@
。
所
以
祂
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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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或
最
後
因
。
她
是
第
一
因
，
使
萬
物
從
不
存
在
的
階
役
，
從
「
無
」
中
@
變
為
存
在
。
這
種
上
帝
的
理
論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相
當
胞
合
，
清
楚
地
說
明
了
上
帝
的
神
聖
超
越
性
與
自
存
性
。
可
是
斯
考
特
接
著
叉
說
:
上

帝
可
以
說
是
在
受
造
物
之
中
被
造
，
在
祂
所
造
之
物
之
中
一
夜
造
，
在
她
所
開
始
之
存
有
物
內
開
始
存
在
。
若
因

此
就
認
為
他
是
主
張
一
種
進
化
的
泛
神
論
，
並
且
就
通
常
意
義
，
認
為
自
然
是
「
上
帝
|
|
在!-
a

她
的
i
i

他
性
」
(
的
益
，
戶
口
，
目
的
，

E
E
『
B
m
ω
)，
那
麼
就
犯
了
時
代
上
的
錯
誤
。
因
為
他
叉
緊
接
著
解
釋
@
'
當
他
說

上
帝
在
受
造
中
被
造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
上
帝
在
受
造
物
中
顯
示
或
彰
顯
她
自
己
，
那
受
造
物
是
神
靈
顯
現
(

5
g
o
y
自
己
。
從
正
統
派
的
觀
念
來
君
，
他
所
使
用
的
一
些
解
釋
實
在
有
些
不
幸
，
譬
如
當
他
說
，
就
像
人

類
的
理
智
，
當
它
邁
向
實
現
|
|
亦
即
它
真
正
思
考
時
，
可
以
說
是
在
它
的
思
想
中
受
造
的
;
同
攘
，
上
帝
可

以
說
是
在
由
馳
而
來
的
受
造
物
之
中
造
的
，
這
攘
的
解
釋
，
似
乎
意
昧
著
萬
物
是
上
帝
的
實
現
。
然
而
，
無
論

斯
考
特
可
能
使
用
何
種
解
釋
，
而
且
無
論
他
受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所
衍
生
的
哲
學
傳
統
之
影
響
有
多
深
。
很
明
顯

的
，
他
的
意
，
同
至
少
是
要
持
守
上
帝
與
受
造
物
之
間
的
區
分
;
並
且
，
就
扣
緊
創
造
而
言
，
上
帝
是
創
造
而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這
條
規
則
的
真
理
是
他
所
要
強
調
的
。

一、-. 欲
獲
得
「
創
造
而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的
知
識
，
可
以
使
用
衰
詮
法
(
巴
巴
昌
丘
吉
0
)遞
詮
法
(
口
。
它
已2

)
。
使
用
遮
詮
法
，
是
否
定
那
些
神
聖
的
本
質
或
實
體
是
任
何
一
種
「
是
」
的
物
，
問
那
些
可
以
被
我
們
所
了

解
的
東
西
。
而
使
用
表
詮
法
，
是
在
原
因
顯
現
於
結
果
這
個
意
義
下
@
'
斷
定
那
些
「
是
」
的
物
屬
於
上
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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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斯
考
特
自
己
所
承
認
的
@
這
兩
種
方
法
是
從
丹
尼
斯
借
來
的
。
斯
考
特
又
追
隨
他
的
看
法
，
認
為
上
帝
的

觀
念
是
不
能
以
真
理
、
智
慧
、
本
質
來
稱
呼
，
而
應
該
稱
呼
為
超
真
理
、
超
智
慧
、
超
本
質
;
因
為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從
受
造
物
借
來
的
稱
呼
，
在
它
們
嚴
格
且
正
確
的
意
義
下
，
可
以
適
用
於
上
帝
。
它
們
只
能
比
喻
地

或
轉
移
地
應
用
於
上
帝
@
。
緊
接
下
去
，
斯
考
特
在
一
段
最
精
采
的
對
話
中
，
竭
力
去
證
明
使
用
表
詮
法
與

神
性
之
不
可
名
狀
性
和
不
可
了
解
性
的
理
論
並
沒
有
衝
突
，
遮
詮
法
則
是
一
基
本
的
方
法
。
譬
如
說
:
我
們

使
用
表
詮
法
，
說
上
帝
是
智
慧
;
與
使
用
遮
詮
法
，
說
上
帝
不
是
智
慧
。
乍
看
之
下
好
像
有
矛
盾
，
然
而
事
實

上
，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智
慧
，
我
們
是
在
比
喻
的
意
義
下
(
土
林
學
者
則
說
是
「
類
比
」
意
羲
下
)
使
用
「
智

慧
」
這
個
字
，
而
當
我
們
說
上
帝
不
是
智
慧
時
，
我
們
是
在
正
確
且
原
初
意
義
下
使
用
這
個
字
(
即
在
人
類
智

慧
意
義
下
，
我
們
可
以
直
接
經
驗
的
智
慧
)
，
因
此
，
這
個
矛
盾
不
是
真
實
的
，
只
是
字
面
的
;
而
且
若
以

超
智
慧
來
稱
呼
上
帝
，
這
個
矛
盾
便
化
解
了
。
字
一
但
接
使
用
，
以
超
智
慧
，
來
說
明
上
帝
似
乎
也
是
吾
人
心

智
使
用
表
詮
法
的
一
種
活
動
，
可
是
如
果
我
們
仔
細
地
聲
驗
，
便
可
以
君
出
，
雖
然
這
個
字
在
形
式
上
和
字

義
上
是
屬
於
表
詮
法
可
是
相
對
於
「
超
」
這
個
字
，
心
智
對
它
卸
沒
有
內
容
，
沒
有
觀
念
。
因
此
這
個
字
事
實

上
是
屬
於
遞
詮
法
，
在
「
智
慧
」
這
字
上
加
上
「
超
」
是
相
當
於
遮
詮
的
。
在
字
句
上
，
「
超
智
慧
」
這
個
謂

祠
沒
有
遮
詮
的
意
義
，
可
是
在
心
中
的
內
容
，
則
有
選
詮
的
意
義
。
因
此
遮
詮
法
是
基
本
的
方
法
，
當
我
們
不

企
圖
定
羲
「
超
」
本
身
是
什
麼
時
，
神
明
之
不
可
狀
性
與
不
可
理
解
性
並
沒
有
受
到
貶
損
。
當
然
，
如
果
我
們

說
「
超
」
這
個
字
的
使
用
志
全
是
遮
詮
的
，
馬
上
就
會
遭
到
如
下
的
反
對
(
而
且
是
由
邏
輯
實
證
論
者
所
提
出

的
)
，
當
我
們
使
用
這
個
語
句
時
，
心
中
沒
有
意
義
，
那
麼
這
個
語
句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口
。
口
，
血
肉
古
巴

S
E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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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雖
然
沒
有
討
論
這
個
真
正
的
難
題
，
可
是
當
他
指
出
，
吾
人
說
上
帝
是
超
智
慧
時
，
意
思
是
說
上
帝
是

比
智
慧
還
要
多
，
他
已
提
供
了
一
個
答
覆
。
若
果
真
如
此
，
那
麼
加
上
「
超
」
這
個
字
不
可
能
是
等
於
遮
詮

的
。
因
為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
石
頭
是
沒
有
智
慧
的
」
，
而
當
我
們
說
「
上
帝
是
沒
有
智
慧
的
」
與
「
石
頭
是
沒

有
智
慧
的
」
當
然
一
意
昧
著
兩
個
不
同
的
事
情

•• 

若
「
智
慧
」
是
指
人
類
的
智
慧
，
那
麼
上
帝
不
是
智
慧
，
還
是

說
她
在
人
類
智
慧
之
上
;
而
石
頭
沒
有
智
慧
，
是
說
它
在
人
類
智
慧
之
下
。
這
個
思
想
似
乎
可
以
用
斯
考
特
結

論
的
例
子
來
說
明
。
就
表
詮
而
言
，
「
上
帝
是
本
質
」
'
就
遮
詮
而
言
，
「
上
帝
不
是
本
質
」
'
就
表
詮
與
遮

詮
同
時
而
一
一
一
一
日
，
「
上
帝
是
超
本
質
」
@
。
正
題

(
5
0凹
的
明
)
與
反
題
(
自
己
品
。
也
也
因
而
辯
證
地
融
和
於
綜
合

(
ω河
口
片
『
ω
巳
ω
)
。

如
果
智
慧
這
個
不
能
用
來
形
容
純
粹
物
質
的
東
西
之
「
祠
彙
」
，
也
不
能
用
來
恰
當
地
稱
述
上
帝
;
同
樣

地
，
我
們
也
不
能
以
亞
m
J斯
多
德
的
十
範
疇
!
|
這
十
個
範
睛
是
在
純
粹
物
質
的
東
西
之
內
發
現
的

l
l

來
稱

站
上
帝
。
例
如
:
性
質
當
然
不
能
用
於
形
容
上
帝
，
因
為
性
質
暗
示
了
範
圈
，
而
上
帝
是
沒
有
範
圍
的
，
而
且

也
不
佔
有
空
間
@
。
精
確
地
說
，
上
帝
也
不
是
實
體
，
因
為
雖
然
她
可
以
轉
移
地
被
稱
為
實
體
，
可
是
她
比
實

體
更
為
無
限
。
因
此
，
上
帝
超
越
了
故
範
疇
者
與
可
範
疇
者
。
就
此
而
言
，
斯
考
特
顯
然
不
是
三
兀
論
者
，
而

是
像
丹
尼
斯
所
做
的
一
樣
，
強
調
上
帝
的
超
越
性
。
三
位
一
體

(
E
S
串
門
戶
吋
旦
旦
去
)
的
神
學
'
的
確
教
導
我

們
上
帝
之
中
右
關
係
存
在
，
可
是
封
不
可
因
此
就
說
上
帝
中
的
關
係
落
在
關
係
的
範
疇
上

Q

當
關
係
這
個
詞
應

用
於
上
帝
的
位
格
(
3
門
的
。
口
的
)
時
，
它
是
以
比
喻
或
轉
移
的
方
式
被
使
用
，
而
不
是
在
它
普
遍
的
、
理
智

的
意
義
下
被
使
用
Q

總
之
，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從
受
造
物
中
學
到
「
上
帝
是
」
(
早
已
白
色
凹
的
)
，
可
是
均
無

• 171.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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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學
到
上
帝
是
「
什
麼
」
(
司
宮
門
的
。
已
言
)
，
我
們
學
到
她
比
實
體
更
多
，
比
智
慧
更
多•..... 

等
等
。
可
是

這
個
「
比•••••• 

更
多
」
究
竟
是
什
麼
，
實
體
和
智
慧
這
些
詞
應
用
於
上
帝
時
，
究
竟
是
什
麼
意
義
，
我
們
便
無

法
知
道
了
，
因
為
上
帝
超
越
了
任
何
一
種
理
性
，
無
論
是
天
使
的
或
是
人
類
的
。

四

西洋哲學史

雖
然
範
疇
無
故
性
的
理
論
，
似
乎
安
立
了
上
帝
的
超
越
性
，
而
且
上
帝
與
受
造
物
之
間
明
顯
的
區
分
也
似

乎
沒
有
什
麼
問
題
。
可
是
對
於
主
動
與
鼓
動
之
範
疇
的
考
慮
，
幾
乎
使
得
斯
考
特
走
向
一
個
完
全
不
同
的
結

論
。
在
一
段
極
為
精
彩
且
獨
創
的
討
論
中
@
，
他
很
清
楚
地
指
出
一
改
動
是
不
能
用
來
說
閉
上
帝
的
，
同
時
叉
論

及
主
動
與
一
破
動
兩
者
皆
涉
及
運
動
，
而
是
否
可
以
把
運
動
歸
因
於
上
帝
?
不
可
以
。
若
是
如
此
，
創
造
也
不
可

以
歸
因
於
上
帶
了
，
那
麼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我
們
如
何
解
釋
聖
經
上
所
說
上
帝
創
造
萬
物
這
個
教
義
呢
?
首

先
，
我
們
不
能
假
設
上
帝
在
她
創
造
世
界
之
前
已
經
存
在
，
因
為
如
此
假
設
，
上
帝
不
但
落
在
時
間
中
，
而
且

她
的
創
造
也
只
不
過
是
一
件
由
馳
而
生
‘
的
偶
然
事
件
，
而
這
兩
個
假
設
都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
上
帝
的
創
造

必
定
是
與
上
帝
同
攘
的
永
恆
。
其
次
，
更
進
一
步
而
言
，
假
如
創
造
是
永
恆
的
，
而
且
等
問
於
上
帝
，
不
是
上

帝
的
偶
有
事
件
，
我
們
便
不
能
將
運
動
歸
屬
於
上
帝
，
也
不
能
將
運
動
牽
涉
於
創
造
的
範
疇
。
那
麼
，
說
上
帝

創
造
萬
物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
當
我
們
聽
到
上
帝
創
造
萬
物
，
我
們
應
該
只
是
知
道
上
帝
在
萬
物
中
，
閉
上
帝

是
萬
物
的
本
質
，
除
此
之
外
，
我
們
什
麼
也
不
知
道
。
因
為
只
有
她
是
真
的
是
，
而
被
真
正
說
為
是
在
『
那
些

是
』
的
東
西
中
之
所
有
一
切
，
都
只
是
上
帝
而
已
。
」
@
這
樣
的
語
句
若
謹
慎
地
放
在
史
賓
諾
沙
(
的
立
口
。

N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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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理
論
中
，
似
乎
非
常
接
近
泛
神
論
，
怪
不
得
斯
考
特
在
這
段
討
論
之
前
，
事
先
說
明
了
一
些
理
性
和
權
威
之

間
的
關
係
@
。
他
說
:
「
理
性
優
於
權
威
，
真
正
的
權
威
只
是
理
性
所
發
現
的
真
理
，
教
父
們
為
了
便
於
後
世

人
的
使
用
，
將
它
們
記
載
於
他
們
的
著
作
之
中
。
」
總
結
而
言
，
聖
經
中
的
措
辭
、
表
達
與
語
句
，
無
論
如
何

通
合
於
未
受
教
育
的
人
，
仍
然
必
需
經
由
那
些
有
能
力
以
理
性
來
解
釋
的
人
來
解
釋
它
們
。
換
言
之
，
斯
考
特

不
自
認
為
自
己
是
非
正
統
派
的
，
或
是
有
非
正
統
派
的
傾
向
。
可
是
，
他
對
聖
經
之
哲
學
的
解
釋
，
有
時
幾
乎

是
等
於
把
聖
經
理
性
化
，
而
且
將
理
性
的
地
位
提
高
於
權
威
和
信
心
之
上
。
然
而
，
這
個
觀
點
均
不
可
以
故
過

分
強
調
。
在
剛
才
引
述
泛
神
論
觀
點
那
段
之
後
，
他
緊
接
著
又
重
新
肯
定
從
無
中
的
創
造
，
顯
然
，
當
他
反
對

說
上
帝
創
造
或
已
創
造
，
他
並
非
反
對
創
造
，
而
只
是
反
對
在
我
們
理
解
的
創
造
這
個
意
義
之
下
所
說
上
帝
的

創
造
@
因
為
這
樣
的
創
造
已
落
於
特
定
的
範
疇
，
所
以
只
是
一
種
偶
發
的
事
件

Q

上
帝
的
存
在
與
本
質
，
與
她

創
造
的
活
動
是
存
有
學
上
同
一
的
@
'
所
有
我
們
用
於
上
帝
的
謂
詞
，
真
正
表
示
的
，
只
是
一
個
不
可
理
解
的

「
超
本
質
」
(
ω口
℃
R
s

開
凹
的8
2
)
@
。

這
件
事
的
真
相
似
乎
是
，
當
斯
考
特
主
張
上
帝
與
自
然
之
間
的
區
分
時
，
他
同
時
又
希
望
能
持
守
|
|
至

少
當
上
帝
故
視
為
「
變
化
的
理
論
」
時

|
|
l

上
帝
是
一
完
整
無
漏
的
實
在
(
月
2
5
己
這
個
概
念
。
因
此
，
他

指
出
@
，
第
一
和
第
四
類
的
自
然
(
即
創
造
而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與
非
創
造
亦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
只
有
在
作
為

第
一
因
與
最
後
困
的
上
帝
之
內
才
能
得
到
證
成
，
而
第
二
與
第
三
類
的
自
然
(
即
創
造
且
受
造
的
自
然
與
受
造

而
非
創
造
的
自
然
)
，
只
有
在
受
造
物
中
被
證
成
。
可
是
他
又
接
著
說
@
，
因
為
每
一
受
造
物
分
享
那
唯
了
自

存
自
在
的
，
而
且
所
有
的
自
然
可
以
化
約
成
一
條
原
理
，
並
且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可
以
視
為
一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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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二
種
自
然
的
主
要
類
別
，
涉
及
「
始
因
」
(
早
宮
。
丘
吉
-
S

己
的
。
呂
希
臘
文
稱
之
為
商
惡
之
2
3
.

或

s
d
s

等
等
.
。
這
些
始
因
或
「
預
定
」
是
受
造
物
種
的
典
範
原
因
，
且
存
在
上
帝
言
語
中
。
它
們
事
實
上
就

是
神
性
的
理
型
(
丘
之

S
E
S
ω
)
，
是
所
有
受
造
的
本
質
之
原
型
。
那
麼
這
些
始
因
何
以
能
夠
接
說
是
「
受

造
的
」
呢
?
﹒
斯
考
特
的
意
思
是
「
一
百
」
或
「
子
」
(
宅
。
E
R
E

口
)
之
永
恆
地
生
成
，
涉
及
了
「
在
言
中

的
原
始
理
型
或
典
範
原
因
」
之
永
恆
的
構
成
二
百
的
生
成
不
是
時
間
的
，
而
是
永
恆
的
歷
程
，
始
困
或
「
預
定

」
的
生
成
也
是
如
此
。
抽
象
地
想
，
言
之
先
於
原
型
，
是
邏
輯
上
而
不
是
時
間
上
的
優
先
性
。
這
些
原
型
的
出

現
是
藉
著
「
生
成
」

Q
S
R
丘
吉
2
)，
而
成
為
昔
日
之
永
恆
歷
程
中
的
一
部
份
，
只
有
在
這
個
意
義
下
‘
它
們

可
以
說
是
受
造
的
.
。
總
之
，
雖
然
在
任
何
時
間
里
，
午3
日
都
含
有
原
型
;
可
是
，
一
百
比
原
型
在
邏
輯
上
的
優
先

性
，
以
及
原
型
對
言
的
倚
輯
性
，
說
明
了
原
型
不
是
與
言
一
樣
是
「
整
全
無
漏
的
(
原
因
)
」
@
Q

那
麼
，
在
何
種
意
義
下
，
可
以
說
始
因
創
造
呢
?
若
有
人
強
調
這
攘
的
陳
述
，
始
因
泛
及
萬
物
，
給
予
萬

物
本
質
;
或
者
說
，
它
貫
穿
所
有
一
切
它
所
造
的
物
.
，
那
麼
他
很
自
然
地
會
傾
向
於
泛
神
論
的
解
釋
。
可
是

斯
考
特
一
一
冉
地
強
調
@
'
神
聖
的
三
位
一
體
從
無
中
造
出
祂
所
造
的
一
切
，
這
句
話
蘊
含
著
，
原
型
只
有
在
做

為
典
範
原
因
這
個
意
義
下
，
是
原
因
。
蜍
了
永
恆
地
接
預
定
之
外
，
沒
有
任
何
一
物
受
造
，
而
這
些
永
恆
預
定

即
是
原
型
。
萬
物
分
享
原
型
，
譬
如
說
，
人
類
的
智
慧
分
享
智
慧
自
身
@
。
他
大
量
地
抄
襲
了
丹
尼
斯
和
馬
奇

木
斯
來
支
持
他
的
理
論
，
其
目
的
似
乎
是
要
把
他
的
哲
學
解
釋
與
正
統
的
基
督
徒
神
學
融
合
起
來
。
可
是
，
他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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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使
用
的
語
言
，
卸
往
往
給
人
家
留
下
想
要
脫
離
門
正
統
教
義
)
的
印
象
，
而
且
他
的
思
想
，
儘
管
他
有
正
統

的
傾
向
，
仍
是
趨
向
於
哲
學
泛
神
論
的
型
式
。
他
正
統
派
的
意
向
從
他
經
常
給
興
的
保
證
已
經
夠
清
楚
了
。

「
言
」
中
的
永
恆
預
定
，
在
實
際
上
與
存
有
學
上
是
否
是
多
數
的
呢
?
斯
考
特
的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
。
數

從
單
子
或
單
位
而
來
，
在
進
行
中
，
它
們
增
加
了
而
且
形
成
一
個
次
序
。
但
就
它
們
的
根
源
考
慮
，
在
它
們

的
單
子
里
，
它
們
沒
右
形
成
複
數
，
而
是
無
法
彼
此
分
割
的
。
同
樣
的
，
始
因
因
為
存
在
於
言
中
，
是
一
而
且

沒
有
真
正
的
分
別
，
雖
然
在
它
們
的
結
果
襄
|
|
此
是
有
秩
序
的
復
數
，
它
們
是
多
數
的
。
單
子
不
會
減
少
，

而
且
在
經
過
數
的
衍
生
過
程
也
不
會
產
生
變
異
。
同
樣
的
，
始
困
在
結
果
的
衍
生
過
程
中
，
不
會
產
生
變
異
或

減
損
，
雖
然
從
另
外
一
個
觀
點
來
君
，
結
果
是
包
含
在
始
因
之
內
。
在
這
點
上
，
斯
考
特
附
和
著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觀
念
，
他
們
認
為
原
理
在
產
生
結
果
時
，
沒
有
變
化
或
減
損
。
斯
考
特
的
哲
學
系
統
似
乎
也
出
現
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內
可
若
得
見
的
張
力
，
部
介
於
主
張
流
衍
理
論
與
拒
絕
承
認
流
衍
或
過
程
以
免
損
害
原
理
的
整
全

性
，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緊
張
狀
態
。

六

. 175. 第十三章

「
受
造
而
非
創
造
的
自
然
」
包
括
外
在
於
上
帝
的
受
造
物
，
是
上
帝
從
無
中
所
造
的
，
狹
義
而
言
，
它

們
形
成
了
自
然
界
。
斯
考
特
稱
這
些
受
造
物
為
「
分
享
」

(
3
E
丘
吉
泣
。
口ω
)
，
認
為
它
們
分
享
始
因
，
如

同
始
因
分
享
上
帝
@
。
因
此
，
始
因
向
上
君
是
絕
對
原
理
，
向
下
君
則
是
它
們
的
結
果
。
這
個
理
論
顯
然
有
些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流
衍
理
論
的
味
道
。
「
分
享
」
的
意
思
是
「
衍
生
出
來
，
在
解
釋
希
臘
字

B
g
H
、
司
或E
S
S
E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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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m
H
S
S
或
E
S
c
c
q
p
的
意
義
時
(
後
生
本
質
或
次
等
本
質
)
，
他
說
，
「
A
N甘
于
」
說
穿
了
就
是
從
較
高

的
本
質
而
成
為
次
等
本
質
的
衍
生
吧
了
@
'
好
比
水
從
泉
源
中
挂
出
來
，
叉
流
到
河
床
，
同
壞
地
，
神
性
歪
著

首
先
流
出
始
因
，
並
且
使
它
們
存
在
，
而
後
又
藉
由
始
因
產
生
它
們
的
結
果
@
'
顯
然
，
這
是
一
個
流
衍
的
隱

喻
，
斯
考
特
並
且
結
論
說
，
上
帝
是
所
有
真
的
「
是
」
的
東
西
，
因
為
她
創
造
萬
物
，
並
且
在
萬
物
中
受
造
;

這
與
亞
略
巴
吉
特
的
狄
奧
尼
修
(
皆
﹒
里
。
口
百
吉ω
門
F
O
〉
話
。
軍
閥
叩
門
0
)所
說
的
一
搜
@
。
神
性
至
甜
苦
是
經
由

創
造
的
宇
宙
逐
漸
擴
散
，
在
這
種
方
式
下
，
她
是
「
創
造
萬
物
，
叉
在
萬
物
中
受
造
，
而
且
即
是
萬
物
」
@
'

這
聽
起
來
似
乎
與
流
衍
理
論
一
接
是
泛
神
論
的
論
調
。
可
是
斯
考
特
卸
叉
同
時
主
張
神
性
至
善
是
從
無
中
創
造

萬
物
，
並
且
把
「
從
無
中
」
(
2
E
E
Z
)
解
釋
為
，
那
些
稱
為
「
虛
無
」
的
任
何
物
質
，
無
論
是
形
成
的

或
未
形
成
的
，
都
不
藏
舍
先
存
性
。
「
無
」
是
指
對
所
右
的
本
質
或
實
體
的
否
決
，
甚
至
是
對
所
有
受
造
萬
物

的
否
決
。
創
造
主
不
是
從
少
許
(
白
色
空
。
)
，
而
是
從
絕
對
無
中
(
已
。
。
S
E
S
巳
E
Z
)
@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在
此
，
斯
考
特
再
一
次
地
嘗
試
去
把
基
督
宗
教
的
創
造
論
，
上
帝
與
萬
物
之
間
的
關
係
與
新
柏
拉
聞
的
流

衍
理
論
融
和
起
來
。
這
種
融
和
的
嘗
試
，
在
解
釋
上
之
所
以
產
生
許
多
歧
義
的
原
因
，
全
在
乎
解
釋
者
認
為
他

思
想
中
的
那
一
些
要
素
是
最
根
本
的
。

以
下
的
考
慮
，
會
使
得
這
個
張
力
更
為
明
顯
。
受
造
物
，
不
但
是
神
聖
至
善
的
分
享
而
已
，
而
且
是
神
性

的
自
我
彰
顯
。
所
有
理
智
作
用
或
感
覺
作
用
的
對
象
是
「
非
顯
現
者
的
顯
現
，
隱
藏
者
的
彰
顯
、
遮
詮
者
的
表

詮
(
在
此
是
指
遮
詮
法
)
、
不
可
理
解
者
的
理
解
、
不
可
名
狀
者
的
名
狀
、
不
能
親
近
者
的
親
近
，
沒
有
形
體

者
的
形
體
，
超
本
質
者
的
本
質
，
說
，
一
唱
形
式
者
的
形
式

.••..• 

」
等
等
@
。
就
好
比
人
的
心
靈
，
其
自
身
不
可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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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
均
在
談
話
、
寫
作
和
手
勢
中
顯
現
出
來
，
成
為
可
見
的
。
同
攘
的
，
不
可
君
見
、
不
可
理
解
的
上
管
在
自

然
界
中
彰
顯
她
自
己
，
自
然
界
因
而
成
為
真
正
的
神
靈
顯
現
。
倘
若
，
創
造
是
一
神
靈
顯
現
，
是
自
身
不
可
理

解
、
不
可
君
見
、
隱
藏
的
神
性
至
善
之
啟
示
，
那
麼
這
豈
不
是
對
於
創
造
所
由
開
始
的
「
無
」
之
一
種
新
的
解

釋
嗎
@
?
根
攘
斯
考
特
後
來
的
解
釋
，
「
無
」
是
指
神
性
至
善
之
不
可
名
狀
、
不
可
理
解
、
不
可
接
近
的
光
芒
。

因
為
那
不
可
理
解
之
物
，
在
究
極
層
次
上
，
可
以
稱
為
「
無
」
，
因
此
，
當
上
帝
開
始
彰
顯
於
神
靈
顯
現
時
，

可
以
說
是
從
幾
希
中
的
無
(
品
已
E
Z

古
巴
芷
巳
3
而
來
。
雖
然
因
為
「
她
是
整
個
宇
宙
的
本
質
」
，
在
創

造
中
變
為
右
，
神
至
善
就
其
自
身
而
言
，
仍
可
以
說
是
「
絕
對
虛
無
」
。
如
果
把
斯
考
特
所
說
的
歸
之
於
絕

對
主
義
的
理
論
，
並
斷
定
他
的
意
思
是
，
脫
離
神
靈
顯
現
而
就
其
自
身
來
君
，
上
帝
是
一
邏
輯
的
抽
象
物
，
那

麼
便
犯
了
時
代
錯
置
的
謬
誤
;
可
是
在
斯
考
特
有
關
於
創
造
的
理
論
的
確
展
現
出
二
條
不
同
的
思
路
，
間
基
督

宗
敬
「
在
時
間
內
」
的
自
由
創
造
理
論
，
與
神
性
至
善
經
由
「
流
衍
」
而
必
然
擴
散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理
論

。
很
可
能
，
他
意
圖
持
守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義
，
而
同
時
又
認
為
他
已
經
給
這
些
教
益
合
理
的
哲
學
解
釋
。
在
一

個
哲
學
與
神
學
各
自
領
域
沒
有
劃
卦
清
楚
的
時
代
中
，
這
種
態
度
很
容
易
促
成
的
，
而
其
結
果
是
，
一
個
思
想

家
，
不
像
我
們
今
天
所
稱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
接
受
了
像
三
位
一
體
之
類
的
啟
示
敬
羲
，
然
後
，
本
其
純
真
的
信

仰
開
始
去
解
釋
它
或
演
繹
它
，
而
事
實
上
他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卸
使
得
這
些
解
釋
把
原
來
的
教
羲
改
頭
換
面
，
變

成
另
外
一
種
東
西
。
如
果
我
們
稱
斯
考
特
是
黑
格
爾
之
前
的
黑
格
爾
主
義
者
，
我
們
必
讀
記
得
這
攘
的
稱
呼
，

與
他
對
自
己
所
做
的
所
了
解
的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

在
斯
考
特
哲
學
中
，
受
造
的
自
然
與
上
帝
之
間
的
關
係
究
竟
如
何
是
很
難
決
定
的
。
就
理
型
(
間
已

-
C
D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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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因
上
帝
意
欲
去
創
造
，
這
些
一
一
意
義
來
君
，
說
世
界
是
、
永
恆
的
，
當
然
沒
有
什
麼
疑
問
。
倘
若
當
他
說
自
然
是

永
恆
的
，
同
時
又
是
受
造
的
，
他
的
意
思
是
，
只
右
在
上
背
預
先
君
且
並
→
意
欲
之
下
自
然
是
永
恆
的
;
而
當
創

造
時
，
自
然
是
在
時
間
之
一
門
，
而
且
在
上
管
之
外
，
那
麼
就
沒
有
什
麼
值
得
驚
異
。
可
是
他
卸
主
張
世
界
不
在

上
帝
之
外
，
而
部
是
在
上
帝
之
內
同
時
是
永
恆
的
與
受
造
的
@
。
關
於
第
一
點
，
世
界
不
是
外
在
於
上
帝
，
必

須
藉
若
分
享
和
「
攝
含
」
的
理
論
來
了
解
，
「
是
分
享
攝
含
了
上
帝
的
本
質
」
@
o
受
造
物
由
上
帝
而
來
，
它

們
的
實
在
性
皆
由
於
上
帝
，
離
卸
上
帝
，
它
們
什
麼
都
不
是
，
因
此
，
在
這
個
意
義
下
，
可
以
說
上
帝
之
外
無

物
，
若
上
帝
神
性
活
動
收
同
，
一
切
受
造
物
便
停
止
存
在
。
可
是
我
們
必
須
更
進
一
步
思
考
。
上
帝
從
永
恆
來

君
一
切
她
所
意
欲
要
創
造
的
。
假
若
他
是
從
永
恆
來
君
受
造
物
，
那
麼
她
也
從
永
恆
來
創
造
它
們
。
因
為
在
上

帝
，
眼
見
與
行
動
是
二
而
一
的
。
更
進
一
步
而
言
@
'
當
她
從
自
身
觀
君
受
造
物
時
，
她
已
在
自
身
中
造
了
它

們
。
由
此
，
我
們
必
須
說
，
上
膏
與
受
造
物
是
不
可
觀
離
的
，
是
「
一
且
相
同
」
的
，
受
造
物
在
上
帝
之
內
生

存
，
而
上
帝
以
一
種
神
奇
的
，
木
可
言
詮
的
方
式
在
受
造
物
中
被
造
出
來
。
因
此
，
上
帝
在
其
自
身
之
內
含
藏

著
所
有
可
感
覺
到
的
事
物
的
本
質
，
這
不
是
說
，
她
包
含
了
一
些
外
在
於
她
的
物
，
而
是
說
，
她
實
質
地
是
所

有
她
所
含
藏
的
，
是
所
有
在
她
自
身
之
內
所
創
造
的
可
感
覺
之
物
的
實
體
@
。
在
這
個
論
點
上
，
斯
考
特
解
釋

受
造
物
所
由
以
發
生
的
「
無
」
'
為
神
性
至
善
@
。
他
又
說
，
上
帝
是
一
切
，
從
他
本
性
中
的
起
本
質
性
，
藉

著
她
自
己
而
受
造
，
上
帝
在
始
因
中
，
在
始
困
的
結
果
中
以
及
在
神
靈
顯
現
中
@
。
最
後
，
在
自
然
秩
序
終
了

時
，
上
帶
使
萬
物
同
歸
於
自
己
，
同
到
它
們
所
由
出
的
神
住
自
然
，
因
此
，
上
帝
是
第
一
困
和
最
後
因
，
在
萬

物
之
中
的
萬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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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
，
可
能
有
人
會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
起
初
斯
考
特
說
上
帝
是
創
造
而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後
來
又
將
上
帝

等
同
於
受
造
而
非
創
造
的
自
然
，
這
兩
個
不
同
的
命
題
如
何
詢
和
呢
?
封
我
們
認
為
神
快
自
然
如
其
所
如
在
其

自
身
，
裁
們
認
為
它
是
沒
右
原
因
的
@
'
而
同
時
它
是
所
右
受
造
物
的
原
因
，
因
此
，
可
以
正
確
地
稱
之
為

「
創
造
而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
而
從
另
一
觀
拈
來
君
，
說
上
帝
為
最
後
因
，
為
宇
宙
歷
程
規
律
的
終
點
，
則
上

帝
可
以
被
稱
為
「
非
創
造
亦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
在
另
一
討
回
考
慮
，
她
從
本
性
隱
藏
的
深
淵
中
生
發
而
開
始

顯
露
，
祂
首
先
在
始
因
中
或
永
恆
理
型
中
出
現
。
這
些
(
始
因
或
永
恆
理
型
)
與
包
含
它
們
的
言
是
相
等
同

的
，
因
此
，
在
「
創
造
」
始
因
或
本
質
的
原
理
時
，
上
帝
肉
自
己
彰
顯
，
的
贊
成
是
自
覺
的
，
而
且
創
造
她
自

己
，
即
生
發
言
和
包
含
於
一
一
一
一
口
之
內
的
理
型
，
因
此
，
上
帝
是
「
創
造
且
受
造
的
自
然
」
。
在
神
牲
歷
程
，
或
神

靈
顯
現
的
第
二
階
段
，
上
帝
變
成
了
在
始
困
的
結
果
之
中
，
因
此
她
是
「
受
造
的
自
然
」
，
而
因
為
這
些
結

果
有
一
終
點
，
而
且
包
括
了
所
有
受
造
的
結
果
，
因
此
再
沒
有
任
何
結
果
，
所
以
上
帝
也
是
「
非
創
造
的
自

然
」
@
。七

斯
考
特
以
自
己
的
哲
學
，
給
于
聖
經
中
的
六
日
創
造
寓
意
式
的
解
釋
@
。
引
領
他
在
第
四
卷
書
中
，
探
討

人
的
理
論
。
我
們
可
以
說
人
是
動
物
，
而
同
時
也
可
以
說
人
木
是
動
物
@
。
因
為
人
安
享
了
動
物
攝
取
與
感
官

的
功
能
，
同
時
又
有
專
屬
於
他
且
使
他
凌
駕
在
動
物
之
上
的
理
性
功
能
。
可
是
，
在
人
並
沒
有
動
物
的
和
理
性

的
這
兩
種
靈
魂
，
而
是
只
右
一
個
理
性
的
靈
魂
，
它
是
單
一
的
，
全
幅
地
展
現
在
身
體
各
部
分
中
，
成
就
身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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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種
不
同
的
功
能
。
因
此
，
斯
考
特
願
意
接
受
「
人
是
理
性
的
動
物
」
的
定
議
，
這
種
定
義
是
以
動
物
為
類
，
理

性
為
種
差
來
了
解
。
在
另
一
方
面
，
人
的
靈
魂
是
照
上
帝
的
背
像
造
的
，
與
上
帝
相
似
。
這
種
與
神
的
相
做
性

，
說
明
了
人
真
正
的
實
體
和
本
質
。
當
他
存
在
於
任
何
一
個
現
實
的
人
時
，
它
是
結
果
，
而
當
它
存
在
上
帶
之

中
時
，
它
是
一
個
始
因
，
雖
然
這
只
是
對
同
一
接
東
西
之
兩
種
不
同
的
君
法
@
。
由
此
觀
點
，
人
亦
可
以
定
義

為
「
永
恆
地
在
上
帝
觀
念
之
內
所
造
成
的
理
智
」
@
。
這
與
上
帝
相
像
或
分
享
上
帝
之
人
的
實
體
之
存
在
，
可

以
被
人
的
心
智
所
知
道
，
正
如
同
人
的
心
智
可
以
知
道
上
智
的
存
在
。
可
是
祂
的
實
體
究
竟
是
什
麼
，
則
是
人

的
心
智
所
無
法
知
道
的
，
正
如
同
人
的
心
智
無
法
知
道
上
帝
是
什
磨
。
因
此
，
從
一
芳
面
來
君
，
人
是
可
以
定

義
的
;
而
從
另
外
一
方
面
來
君
，
人
是
不
可
以
定
義
的
。
因
為
人
的
心
智
或
理
性
是
依
照
上
帝
的
形
象
所
造
的

，
像
上
帝
一
樣
，
它
超
越
了
我
們
理
解
的
能
力
。
在
這
個
有
關
於
人
的
定
義
之
討
論
上
，
我
們
可
以
辨
認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成
分
，
也
可
以
君
見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成
分
，
它
們
在
這
個
論
題
上
，
提
出
不
同
的

態
度
和
觀
點
。

斯
考
特
強
調
人
在
創
造
物
中
是
一
個
小
宇
宙
這
個
事
實
，
因
為
人
聚
集
物
質
世
界
和
精
神
世
界
於
他
一
身

之
中
。
他
和
植
物
分
享
了
成
長
和
攝
取
的
能
力
，
與
動
物
分
享
了
感
官
和
情
緒
反
應
的
能
力
，
與
天
使
分
享
了

理
解
的
能
力
。
事
實
上
，
人
是
波
塞
多
紐
士

(
2
m
m
E
S古
巴
所
謂
的
「
聚
集
」

(
Z
E
u
氣
是
8
)
，
介

乎
物
質
的
與
精
神
的
、
可
見
的
與
不
可
見
的
創
造
之
間
的
聯
繫
@
由
此
觀
之
，
與
其
說
人
在
動
物
這
一
類
之
內

，
不
如
說
動
物
中
的
任
何
類
皆
在
人
之
中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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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之
歷
程
的
第
四
個
階
段
是
「
非
創
造
亦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
亦
即
是
做
為
高
物
終
點
與
目
的
的
上

帝
。
上
帝
是
「
在
一
切
之
中
的
一
切
」
相
應
於
從
上
帝
而
出
之
歷
程
的
運
行
，
這
個
階
段
是
同
歸
於
上
帝
的
階

段
，
因
為
在
整
個
自
然
的
生
命
中
有
一
旋
律
，
好
比
受
造
世
界
自
始
因
而
來
，
又
同
歸
於
始
因
。
「
因
為
整

個
的
運
行
不
是
因
其
它
任
何
目
的
而
終
丘
，
而
是
由
於
它
自
己
的
原
理
而
終
丘
，
所
以
整
個
的
運
動
，
其
終
點

亦
即
是
其
始
點
，
由
此
原
理
而
開
始
，
也
總
是
意
欲
若
要
岡
歸
於
此
，
在
此
可
以
得
到
安
息
。
」
必
須
知
道
，

還
不
聽
是
在
感
官
世
界
如
此
而
己
，
在
整
個
世
界
無
不
如
此
。
它
的
終
點
亦
即
是
它
的
始
點
，
是
它
所
意
欲

的
，
而
當
見
絡
點
，
它
即
將
消
失
，
這
不
是
消
誡
它
的
實
體
，
而
是
經
由
同
歸
到
它
所
從
生
的
理
型
@
。
這
個

歷
程
是
一
個
宇
宙
的
歷
程
，
所
有
創
造
物
無
不
依
循
這
個
歷
程
，
即
使
在
物
質
也
是
一
樣
。
斯
考
特
追
隨
尼
沙

的
格
里
哥
利
的
君
法
，
認
為
可
變
化
而
非
精
神
化
的
物
質
，
雖
然
呈
現
為
偶
性
的
綜
體
與
表
象
，
但
它
將
會
消

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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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這
整
個
創
造
物
的
宇
宙
歷
程
之
外
，
還
有
「
人
同
歸
上
帝
」
這
一
個
特
別
的
基
督
宗
教
論
題
。
斯
考

特
不
時
對
此
提
出
一
些
「
合
理
化
」
的
說
間
。
墮
落
的
人
藉
由
化
成
肉
身
的
道

Q
B
R
E
E
-
k
。
悶
。
己
的
引

領
同
歸
到
上
膏
。
這
道
化
成
了
人
性
，
而
且
在
此
人
性
中
救
贖
人
類
。
斯
考
特
並
且
強
調
人
類
在
亞
當
的
墮
落

與
基
督
的
復
活
兩
者
之
中
的
團
體
性
。
基
督
引
領
人
類
問
歸
上
帝
。
但
是
不
是
所
有
的
人
類
都
以
間
接
程
度
聯

合
於
上
帝
;
因
為
，
雖
然
她
救
贖
了
所
有
的
人
性
。
可
是
「
有
一
些
祂
重
新
修
造
為
原
來
的
本
性
，
有
一
些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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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化
』
兮
]
旦
旦
巾
的
)
為
超
乎
人
類
本
性
之
上
，
而
除
了
她
之
外
，
再
也
沒
有
人
可
以
實
體
地
與
上
帝
聯
合
」

@
。
斯
考
特
由
此
強
調
道
成
肉
體
的
獨
特
性
以
及
基
督
之
人
性
和
神
性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而
當
他
提
出
人
同
歸

上
帝
的
階
段
時
，
似
乎
顯
露
了
另
一
個
比
較
不
是
正
統
派
的
觀
點
。
這
些
階
段
是
@.. 
ω
關
體
銷
融
成
感
官
世

界
的
四
個
要
素
。
ω
肉
體
的
復
活
。
ω
肉
體
變
成
靈
。
ω
人
性
整
體
同
歸
到
永
但
不
變
的
始
因
。
的W
本
性
與
始

因
同
歸
於
上
帝
。
「
因
為
上
帝
是
在
一
切
之
中
的
一
切
，
除
卸
上
帝
之
外
，
沒
有
任
何
一
物
可
以
存
在
了
初
君

之
下
後
面
的
觀
點
與
正
統
神
學
不
相
一
致
，
尤
其
與
基
督
的
獨
特
地
位
不
相
一
致
。
斯
考
脫
顯
然
不
是
主
張
在

上
帝
襄
真
的
有
一
個
泛
神
式
的
吸
攝
。
因
為
他
按
著
叉
說
，
他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個
別
實
體
的
消
戚
，
而
是
它
的

提
昇
。
他
以
在
火
中
燒
成
白
熟
的
鐵
為
例
來
做
說
明
，
雖
然
鐵
可
以
說
是
變
成
火
了
，
可
是
鐵
的
實
體
仍
然
保

留
著
。
因
站
，
譬
如
當
他
說
人
的
肉
體
變
成
靈
時
，
他
所
指
的
是
，
人
肉
體
的
榮
耀
化
、
靈
性
化
，
而
不
是
實

體
的
轉
變
。
再
者
，
必
須
注
意
的
是
特
斯
考
說
他
的
理
論
根
源
於
尼
沙
的
格
里
哥
利
及
他
的
詮
釋
者
馬
奇
木
斯

。
他
的
理
論
必
須
依
接
這
句
話
的
指
示
來
了
解
。
他
說
因
為
太
喜
歡
希
臘
護
敢
者
以
致
幾
乎
完
全
忽
略
了
拉
丁

護
教
者
，
並
且
他
又
增
加
了
盎
博
羅
斯
的
證
明
，
雖
然
天
地
萬
物
都
要
消
漲
過
去
，
(
它
們
的
消
誠
被
解
釋
為

同
歸
於
原
因
，
亦
即
被
創
造
出
來
的
物
質
世
界
之
斷
誠
)
，
可
是
這
不
是
說
人
個
別
的
靈
魂
，
在
它
們
同
歸
於

原
因
之
後
將
不
再
存
在
。
說
它
們
的
「
神
化
」
是
指
它
們
實
質
地
吸
攝
於
神
，
就
好
像
說
空
氣
因
著
光
而
散
透

是
指
空
氣
的
毀
戚
或
實
體
轉
變
。
斯
考
特
對
於
這
一
點
是
非
常
清
楚
的
。

實
事
上
，
如
同
在
其
它
地
方
一
樣
，
斯
考
特
在
宇
宙
「
同
歸
」
這
個
問
題
上
，
嘗
試
去
把
教
父
們
和
聖
經

中
的
教
義
，
以
新
柏
拉
圖
傳
統
的
哲
學
思
辨
將
它
們
聯
結
起
來
，
或
者
更
可
說
，
以
如
此
的
思
辨
來
表
達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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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的
宇
宙
觀
。
當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設
靚
為
一
個
整
體
時
，
啟
示
辦
學
與
哲
學
是
渡
者
明
顯
分
別
的
。
雖
然

斯
考
特
正
統
派
的
意
間
是
可
以
君
出
來
的
，
可
是
他
思
辨
.
一
刀
法
的
使
用
，
必
定
意
昧
著
在
某
些
情
說
下
合
理
化

的
詭
譎
。
譬
如
說
，
他
堅
持
岡
歸
於
上
帝
，
不
會
變
成
人
類
個
體
存
有
的
故
絕
或
完
全
消
戚
，
雖
然
他
很
清
楚

地
表
示
這
個
觀
點
，
可
是
他
認
為
下
降
的
神
悴
歷
程
以
一
質
料
為
終
點
，
這
一
態
度
@
使
得
稍
一
說
，
在
堅
落
之

前
，
人
類
是
沒
有
性
別
差
異
的
，
在
復
活
之
後
，
他
們
亦
要
同
歸
到
這
種
狀
態
(
他
引
述
飯
時
與
格
里
一
封
刊
與

馬
奇
木
斯
來
支
持
這
個
君
法
)
。
人
假
若
不
管
墮
落
的
話
，
在
性
別
上
無
差
異
，
而
在
始
因
里
，
人
的
本
性
也

無
性
別
差
異
，
因
此
，
罔
歸
於
原
因
，
包
括
了
問
歸
到
在
原
因
中
的
人
性
狀
態
﹒
而
且
是
從
墮
落
後
的
狀
況
中

脫
離
出
來
。
「
問
歸
於
原
因
」
。
是
自
然
(
的
宇
宙
歷
程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因
此
斯
考
特
必
須
持
守
身
體
復
活

的
發
生
是
自
然
的
而
非
恩
典
的
@
'
雖
然
在
這
個
論
點
，
他
引
述
了
尼
沙
的
格
里
哥
利
、
馬
志
向
木
捕
以
及
伊
匹

莽
尼
士
(
的
?
開
立
H
V
Y
S
E
ω
)
。
然
而
，
至
少
在
神
學
上
，
復
活
當
然
由
於
恩
典
。
斯
考
特
把
「
神
化
」
|
|

它
不
是
人
類
皆
能
獲
得
的
|
|
l
歸
諸
於
上
帝
白
白
的
恩
賜
和
祂
的
性
格
，
歸
諸
於
恩
典
。
這
是
他
企
園
將
啟
示

與
他
理
論
系
統
的
解
釋
結
合
起
來
的
一
個
例
子
，
當
然
毫
無
疑
問
的
，
他
從
以
前
基
督
徒
作
家
找
尋
支
持
。
就

一
方
而
言
，
斯
考
特
由
於
他
的
基
督
徒
一
意
向
，
必
須
把
復
活
歸
諸
於
上
帝
藉
由
基
督
而
成
就
的
白
白
恩
典
;
而

就
另
一
方
而
昔
日
，
由
於
他
的
萬
物
同
歸
於
上
帝
之
哲
學
理
論
，
使
得
他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h

必
須
把
復
活
親
為
自

然
而
必
要
的
歷
程
，
這
不
只
是
因
為
人
的
肉
體
必
須
同
歸
於
它
的
原
因
，
而
且
也
因
為
所
布
的
創
造
物
必
且
永

桓
持
續
地
歸
到
它
們
的
原
因
，
大
宇
宙
如
此
，
而
人
這
個
小
宇
宙
當
然
亦
是
如
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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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可
是
如
果
在
人
性
中
派
藉
白
人
性
，
發
生
了
宇
宙
同
歸
上
帝
的
卒
，
使
上
帝
如
侃
祿
所
說
的
，
是
「
在
一

切
之
中
的
一
切
」
;
那
麼
正
統
派
如
何
維
持
關
於
惡
者
永
恆
受
罰
的
教
義
?
聖
經
上
說
，
那
些
一
本
悔
改
之
墮
落

的
天
使
和
人
，
將
要
受
永
遠
的
徵
也
訓
，
而
另
一
方
面
，
理
性
教
導
我
們
，
邪
惡
不
能
沒
有
盡
頭
，
因
為
上
帝
是

在
一
切
之
中
的
一
切
，
而
邪
惡
典
里
善
的
上
帝
是
相
五
對
立
的
@
。
如
柯
能
夠
同
時
本
放
棄
權
威
與
理
性
而
仍

然
能
夠
融
和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對
立
?
斯
考
特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同
答
真
是
絕
妙
報
了
@
'
並
且
提
供
了
他
「
合
理

化
」
的
一
個
好
範
例
。
上
帝
所
造
的
沒
右
一
樣
是
邪
惡
的
，
因
此
魔
鬼
和
惡
人
的
實
體
或
本
性
必
須
是
善
的
。

在
此
，
他
引
用
了
丹
尼
斯
的
說
法

•• 

魔
鬼
和
惡
人
不
會
遭
減
絕
。
所
有
上
帝
所
創
造
的
將
同
歸
於
上
帝
，
所
有

的
本
性
，
包
括
人
的
本
性
，
將
包
涵
於
上
帝
之
內
，
所
以
人
性
將
承
受
永
恆
的
懲
罰
是
不
可
能
的
。
那
麼
，
在

聖
經
中
所
描
述
的
懲
罰
是
什
麼
呢
?
首
先
，
它
們
在
性
質
上
不
是
肉
體
的
或
物
質
的
;
其
次
，
它
們
只
在
本
是

上
帝
所
造
的
，
在
本
性
之
外
的
東
西
才
右
效
。
上
帝
沒
有
創
造
魔
鬼
和
惡
人
的
邪
惡
意
志
，
而
就
是
這
些
邪
惡

的
意
志
要
受
懲
罰
。
可
是
，
如
果
萬
物
都
將
同
歸
於
上
帝
，
而
且
上
帝
將
是
一
切
之
中
的
一
切
，
那
麼
懲
罰
怎

麼
可
能
包
含
於
上
帝
之
內
呢
?
一
切
的
邪
惡
不
潔
都
已
消
失
，
有
什
麼
騰
下
來
受
懲
罰
的
?
懲
罰
必
定
是
在
於

土
帝
防
阻
意
志
執
著
於
形
象

C
B
品

2
)
|
|
|
對
世
界
之
物
的
慕
戀
而
保
留
於
記
憶
中
l
l

的
傾
白
，
上
帝

是
在
一
切
之
中
的
一
切
，
而
所
布
的
惡
將
遭
消
誠
，
而
惡
人
將
受
永
遠
懲
罰
。
很
明
顯
的
，
從
正
統
神
學
來

君
，
這
襄
所
謂
的
「
邪
惡
」
和
「
懲
罰
」
都
需
加
上
括
號
，
因
為
斯
考
特
已
經
把
車
徑
的
教
義
合
理
化
，
以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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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他
自
己
哲
學
理
論
的
解
釋
@
。
雖
然
只
看
被
選
召
者
才
能
享
受
「
耐
性
化
」
'
所
有
的
人
性
，
沒
有
一
個
制

外
，
將
與
精
神
化
的
身
體
及
一
切
自
然
物
一
同
提
昇
@
。

總
結
而
言
，
一
神
性
自
然
是
萬
物
的
盡
頭
與
終
血
，
萬
物
將
同
歸
於
，
而
且
永
遠
安
息
於
他
們
的
「
永
桓
理

型
」
，
好
比
太
陽
升
起
時
，
星
辰
退
隱
陰
影
中
一
樣
，
受
造
物
亦
將
轉
化
入
於
上
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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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自
然
的
分
類
」
精
采
的
內
容
堪
稱
是
一
本
，
有
系
統
的
形
上
學
，
可
是
它
卸
沒
有
得
到
應
有
的
重
視
，

不
過
中
世
紀
作
家
從
奧
斯
瑞
的
雷
米
救
士
(
悶
。BE
古
切
。
同
〉
C
M
B
R
0
)到班
納
的
亞
馬
利
克
(
〉
自
已
門
凹
凸

旦
回

8
0
)
一
直
在
被
使
用
這
本
書
。
其
中
包
括
貝
倫
加
斯
(
因
R
g
m

叩
門
吉ω
)，
勞
恩
的
安
瑟
姆
(
〉
口
的
旦
旦

旦
戶
"
。
口
)
，
馬
梅
布
旦
的
威
廳
(
司E
E
E

旦
旦
旦

B
。
的
σ
E
M刊
)
，
雖
然
反
對
斯
考
特
對
希
臘
作
家
的

偏
祖
，
可
是
也
稱
讚
「
大
自
然
的
分
類
」
這
本
書
，
還
有
歐
騰
的
霍
諾
瑞
斯
(
自

S
R
E
m

。
同
〉
丘
吉
)
，

而
偽
名
亞
維
塞
納
(
3
2
已
。
自
〉i
n
g
5
)
在
他
於
十
二
世
紀
末
所
寫
的
「
論
知
性
」
一
書
中
抄
襲
了
「
大
自

然
的
分
類
」
。
阿
比
兼
斯
恩
斯

(
E
E
m
o口
的
古
口ω
)
)很
心
儀
此
書
，
班
納
的
亞
馬
利
克
(
則
以
泛
神
論
的
意

義
應
用
斯
考
特
的
理
論
，
導
致
二
一
二
五
年
教
宗
霍
諾
瑞
斯
三
世
(
可
名
。
目
。
口
。
立
自
圓
〉
查
禁
此
書
，
並

下
令
焚
燒
此
書
，
可
是
這
命
令
卸
一
直
沒
有
執
行
。
「
大
自
然
的
分
類
」
及
其
解
釋
，
遭
到
查
禁
的
命
運
心
，
引

發
了
斯
考
特
是
不
是
泛
神
論
者
的
問
題
。

在
前
面
，
我
已
經
去
開
個
人
的
若
法
，
認
為
斯
考
特
在
意
自
上
是
正
統
的
，
在
此
，
順
便
提
一
提
幾
個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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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來
支
持
我
這
個
論
點
。
首
先
，
他
引
用
了
很
多
他
認
為
是
正
統
作
家
的
作
品
和
觀
點
，
並
認
為
他
自
己
的
思

想
與
這
些
觀
點
是
相
一
致
的
。
譬
如
他
廣
泛
地
使
用
了
尼
沙
的
格
旦
哥
利
、
丹
尼
所
(
他
認
為
此
人
就
是
亞
略

巴
士
口
特
的
次
奧
尼
修
)
此
外
，
他
也
似
乎
不
忽
略
拉
丁
學
者
，
也
會
引
奧
古
斯
丁
和
控
伯
羅
斯
，
來
支
持
自
己

的
觀
點
。
更
重
要
的
是
，
他
認
為
他
的
理
論
是
根
攘
聖
經
本
身
，
譬
如
在
自
然
的
第
四
個
階
段
，
上
帝
是
在
一

切
之
中
的
一
切
，
在
使
徒
保
祿
的
話
中
找
到
了
根
攘
@

•. 

「
上
帝
吽
萬
物
都
服
在
她
開
下
，
萬
物
既
服
了
馳
，

那
時
子
要
將
自
己
服
於
那
吽
萬
物
服
他
的
，
吽
上
帶
在
萬
物
之
上
，
為
萬
物
之
、
玉
。
」
而
身
體
在
復
活
時
轉
化

成
精
神
的
理
論
，
亦
根
按
保
持
所
說
的
:
所
種
的
是
必
朽
壞
的
，
很
泊
的
是
木
朽
壞
的
，
使
活
伯
是
霓
性
的
身

體
。
在
說
開
創
造
理
論
時
，
他
又
引
用
了
若
望
福
音
第
一
章
中
(
萬
物
藉
寺
廿
一
口
(
或
進
)
而
創
造
」
的
觀
念
。

而
有
關
於
「
神
性
化
」
的
論
題
，
在
敬
父
們
的
著
作
中
是
非
常
普
遍
的
。

然
而
，
儘
管
似
乎
有
聖
經
和
傳
統
的
根
攘
，
難
道
這
不
可
能
只
是
斯
考
特
有
意
地
將
聖
經
合
理
化
，
甚
至

說
得
難
聽
些
，
只
是
一
些
口
是
心
非
的
言
論
吧
了
?
他
不
是
曾
說
@
權
威
來
自
純
粹
理
性
，
理
性
則
不
來
自
權

威
，
沒
有
理
性
證
明
的
權
威
是
脆
弱
的
，
理
性
則
木
需
要
任
何
權
威
的
話
成
，
權
威
只
不
過
是
理
性
能
力
發
現

的
真
理
，
經
由
教
父
記
載
於
他
們
的
著
作
中
，
以
便
利
後
世
子
孫
使
用
吧
了
。
在
我
君
來
，
依
攘
文
句
前
後
闕

，
聯
來
判
斷
，
珊
，
考
特
在
此
所
說
的
權
威
，
所
指
的
不
是
聖
經
的
話
，
而
是
敬
父
的
教
義
和
他
們
對
於
聖
經
的

解
釋
。
誠
然
，
權
威
有
賴
於
理
性
，
部
權
威
需
要
有
理
性
的
印
證
'
這
句
話
是
對
的
，
可
是
斯
考
特
說
構
成
的

效
能
只
木
過
是
理
性
所
發
現
的
真
理
，
經
由
敬
父
記
載
下
來
的
，
這
句
話
從
神
學
的
立
場
(
我
的
意
思
是
說
，

偎
如
與
正
統
派
對
傳
統
的
理
論
相
比
較
的
話
)
，
是
不
能
接
受
的
，
可
是
斯
考
特
顯
然
是
說

•• 

理
性
所
發
現
的

西洋哲學史



約紛﹒斯考特﹒伊利基耶之二

-
m非
啟
示
而
來
的
，
不
是
像
三
位
一
體
這
樣
的
教
義
，
而
是
那
些
對
教
義
所
做
嘗
試
性
的
「
解
釋
」
或
由
某
位

教
父
對
該
教
義
所
傲
的
引
申
，
這
些
是
敬
父
們
理
性
努
力
的
結
果
，
但
本
是
最
究
極
的
。
他
本
是
認
為
那
些
在

車
經
中
發
現
而
由
像
奧
古
斯
丁
這
些
敬
父
們
保
留
的
教
義
是
可
以
合
理
地
投
懷
疑
，
而
是
說
那
些
像
奧
古
斯
丁

為
教
義
所
做
理
性
的
引
申
，
儘
管
是
值
得
欽
佩
的
，
卸
只
是
理
性
的
產
物
，
而
不
可
以
將
之
放
在
與
教
義
本
身

同
等
的
地
位
。
他
的
立
場
是
這
樣
的
，
假
設
保
祿
說
上
帝
是
萬
物
之
主
，
還
是
啟
示
的
真
理
，
而
嘗
試
去
決
定

保
祿
這
句
話
是
什
麼
意
思
，
以
及
它
如
何
被
了
解
，
理
性
才
是
最
後
訴
諸
的
判
斷
。
在
此
，
我
不
是
嘗
試
去
建

議
這
種
態
度
在
神
學
上
是
可
以
按
認
可
的
，
我
的
論
點
只
是
，
不
管
斯
考
特
事
實
上
的
觀
點
是
否
可
以
被
接

受
，
他
總
不
再
懷
疑
教
義
，
或
宣
告
人
有
否
定
教
義
的
權
利
，
而
是
在
申
明
人
有
解
釋
教
義
的
權
利
，
他
的
「

合
理
化
」
正
在
於
這
樣
的
權
利
。
當
他
引
述
聖
經
時
，
他
木
是
在
自
說
自
話
，
因
為
他
真
誠
地
相
信
啟
示
的
資

料
必
讀
要
合
理
化
，
或
儷
我
們
所
說
需
要
哲
學
地
解
釋
它
們
。
他
的
系
統
預
設
了
「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
(
包

括
由
理
性
所
發
現
的
真
理
，
如
上
帝
的
存
在
，
以
及
不
是
理
性
所
可
發
現
，
而
是
啟
示
的
質
理
，
如
三
位
一

體
)
，
並
且
以
理
論
嘗
試
去
說
明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是
一
有
機
與
互
相
關
聯
的
整
體
，
而
不
劃
分
哲
學
與
啟
示

兩
者
領
域
之
間
的
界
限
，
這
攘
的
嘗
試
當
然
一
定
會
牽
涉
到
合
理
化
。
我
再
次
申
明
，
我
不
嘗
試
去
駁
斥
斯
考

特
的
合
理
化
，
我
的
論
題
是
，
將
他
的
合
理
化
說
成
是
像
後
來
哲
學
與
神
學
明
顯
區
分
之
後
的
「
合
理
化
」
是

錯
誤
的
。
他
的
態
度
與
後
來
中
世
紀
那
些
嘗
試
以
理
性
上
必
然
的
方
式
去
說
明
三
位
一
體
的
…
神
學
家
，
在
根
本

上
是
沒
有
什
麼
差
異
的
。
假
如
斯
考
料
一
意
識
到
自
己
是
狹
義
意
義
下
的
「
哲
學
家
」
'
那
麼
我
們
可
以
近
代
意

義
下
的
「
理
性
主
義
者
」
(
5丘
。
E
E
C

來
稱
呼
他
。
可
是
事
實
上
，
他
是
哲
學
家
，
同
時
文
是
…
神
學
家
的

.• 187.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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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合
(
或
者
說
:
混
淆
，
若
有
人
聽
意
如
此
說
)
。
而
他
的
合
理
化
是
「
心
理
學
上
的
」
'
非
常
適
合
於
啟

示
的
信
仰
。
因
此
，
當
他
說
@
他
不
想
反
對
使
徒
(
〉
穹
的
卅
日

0
)或
絕
對
的
宗
教
權
威
，
他
是
十
分
誠
懇
的
@
。

事
實
上
，
他
這
種
真
誠
的
態
度
之
值
得
欽
佩
，
可
以
從
這
句
話
君
出
來.• 

「
雖
然
我
們
亦
被
禁
且
從
敬
父
的
意

見
中
，
去
選
擇
那
些
在
理
性
上
顯
然
與
神
明
的
話
比
較
間
合
的
，
可
是
我
們
不
是
去
審
判
敬
父
們
的
意
見
，
而

是
以
虔
誠
和
尊
敬
來
接
受
它
們
。
」
例
如
，
斯
考
特
接
受
永
桓
懲
罰
的
教
義
，
而
且
很
真
誠
地
接
受
，
可
是
他

不
認
為
這
樣
就
禁
且
他
嘗
試
去
解
釋
這
條
教
義
，
使
它
與
他
整
個
系
統
的
其
它
部
分
相
一
致
。
他
認
為
他
的
系

統
基
本
上
是
建
立
在
啟
示
之
上
的
。

以
上
這
些
討
論
似
乎
已
脫
離
主
題
，
然
事
實
上
卸
非
如
此
。
例
如
，
啟
示
、
基
督
教
義
，
清
清
楚
楚
教

導
上
帝
從
無
中
創
造
了
這
個
世
界
，
受
造
物
不
是
上
帝
。
而
斯
考
特
的
整
個
系
統
卸
要
受
造
物
同
歸
於
上
惜
，

而
且
上
帝
是
一
切
之
中
的
一
切
，
並
認
為
這
兩
個
真
理
是
根
攘
於
聖
經
的
教
導
。
於
是
斯
考
特
須
將
它
們
合

理
地
關
聯
起
來
，
而
且
在
這
種
關
聯
芳
式
下
，
萬
物
同
歸
上
帝
不
會
導
致
它
所
可
能
會
導
致
的
「
泛
神
式
的
吸

攝
」
;
而
且
區
分
上
帝
與
受
造
物
，
不
會
與
保
祿
所
說
的
上
帝
是
一
切
之
中
的
一
切
有
所
矛
盾
。
這
個
融
和
的

過
程
使
他
牽
涉
到
多
瑪
斯
學
派
的
神
學
家
所
說
的
「
合
理
化
」
。
然
而
，
他
的
保
證
|
|
閻
萬
物
同
歸
於
上
帝

及
「
變
成
」
上
帝
，
本
是
「
為
了
化
成
虛
無
」
，
而
是
「
為
了
變
得
更
好
」
|
|
不
是
他
口
是
心
非
向
其
他
神

學
家
口
誅
橫
飛
，
而
是
他
想
要
保
持
基
督
教
的
教
羲
'
或
他
所
認
為
，
不
管
是
對
是
錯
，
是
基
督
教
義
的
真
誠

表
遠
。

西洋哲學史

上
面
已
經
提
過
，
在
斯
考
特
思
想
中
有
介
於
基
督
宗
教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兩
者
之
間
的
緊
張
，
在
此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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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再
次
強
調
，
因
為
這
與
他
的
「
合
理
化
」
有
關
係
o

相
應
於
從
丹
尼
掃
繼
承
續
下
來
的
新
柏
拉
聞
主
義
，
斯

考
特
主
張
@
上
帝
在
其
自
身
，
是
創
造
而
非
受
造
的
自
然
，
是
不
能
貫
穿
自
身
的
，
是
自
身
所
不
了
解
的
，
因

為
她
是
無
限
的
，
而
且
是
超
本
質
的
，
而
唯
宿
在
她
的
神
靈
顯
現
中
，
她
才
向
自
己
顯
明
。
這
些
當
然
是
新
柏

拉
圖
主
輯
「
太
一
」
理
論
的
悶
響
;
太
一
，
究
極
的
上
帝
，
是
超
乎
思
想
，
超
乎
自
我
意
識
，
因
為
思
想
和
自

我
意
識
牽
涉
到
主
客
二
分
。
上
帝
在
其
自
身
是
受
造
物
之
心
所
無
法
了
解
的
。
這
當
然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義
，

可
是
說
她
不
是
自
我
顯
闋
的
，
則
不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義
。
因
此
假
如
斯
考
特
要
兩
者
都
能
保
留
的
話
，
必
須

融
合
這
兩
個
命
題
。
他
如
此
嘗
試
，
以
第
一
次
神
靈
顯
現
是
包
含
始
因
之
「
道
」
(
戶
。
它
也
的
出
現
，
因
此
，

在
而
且
經
由
「
道
」
'
上
帝
變
成
(
雖
然
不
是
在
時
間
上
)
自
我
意
識
，
向
自
己
顯
現
。
這
「
道
」
因
而
相
當
於

新
柏
拉
聞
主
義
的
「
知
性
」
。
為
了
同
時
保
留
基
督
敬
義
及
他
所
認
為
是
真
哲
學
的
原
理
，
理
性
化
便
因
此
而

產
生
了
。
他
想
要
維
護
基
督
教
義
的
意
念
是
絕
對
真
誠
的
，
然
而
在
兩
者
(
即
基
督
宗
教
與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

之
間
的
張
力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
如
果
只
取
他
某
一
組
個
別
獨
立
的
意
見
，
那
麼
必
須
說
他
是
泛
神
論
者
或
有
神

論
者
。
如
，
像
第
二
、
第
三
階
段
自
然
的
區
分
，
只
是
由
於
人
類
理
性
的
型
式
上
的
區
分
@
'
這
類
的
話
很
顯

然
是
泛
神
論
的
論
調
;
可
是
像
上
帝
與
受
造
物
之
間
實
質
上
區
分
這
一
樣
的
話
，
則
顯
然
是
有
神
論
的
。
很
可

能
我
們
會
以
不
適
當
的
態
度
來
選
擇
一
組
或
其
他
組
文
字
，
就
是
這
種
態
度
，
使
我
們
認
為
斯
考
特
是
一
個
在

意
識
上
是
泛
神
論
者
，
而
均
在
口
頭
上
向
正
統
派
做
了

-
u
m
-
-

字
句
上
的
讓
步
。
如
果
吾
人
知
道
斯
考
特
是
一
位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
他
嘗
試
去
融
合
基
督
教
義
和
新
柏
拉
國
主
義
哲
學
，
接
至
想
要
以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這
個
當
時

唯
一
的
思
想
架
構
來
表
達
基
替
宗
教
的
智
慧
，
那
麼
吾
人
便
可
以
了
解
，
一
個
哲
學
家
在
不
願
涉
及
到
張
力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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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以
及
把
基
督
教
義
的
合
理
化
的
傾
向
，
如
何
盡
他
可
能
的
主
觀
觀
點
來
完
成
令
人
滿
意
的
調
和
。
某
些
稱
述

如
果
單
獨
來
君
，
的
確
肯
定
泛
神
論
的
理
論
，
而
某
些
稱
述
，
與
正
統
神
學
教
羲
l
i

如
永
恆
懲
罰
i
l

無
法

相
容
，
這
些
事
實
無
法
改
變
，
也
就
是
因
為
這
些
稱
述
，
「
大
自
然
的
分
類
」
教
教
會
權
威
當
局
列
為
禁
書
。

可
是
無
論
是
不
是
正
統
派
的
，
「
大
自
然
的
分
類
」
已
為
一
顆
偉
大
而
敏
銳
的
心
靈
，
一
顆
高
過
與
他
同
時
代

其
他
思
想
家
的
頭
頂
與
一
肩
膀
的
心
靈
，
作
了
見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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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章

共
相
問
題

春
一
理
支
死
在
的
情
勢
|
i
l
汰
斐
利
和
改
埃
私
去
的
文
獻
是
討
論
的
起
源
l
|
|
問
題
的

重
要
性
|
|
扭
端
的
實
在
論
|
|
採
塞
林
的
唯
名
論l
!

彼
得
﹒
達
血
來
安
對
於
辯
詮

法
的
怠
良
|
i
尚
汰
的
威
廉
|
|
阿
只
拉
拉
1
|
|
基
爾
只
﹒
得
拉
﹒
波
雷
，
與
沙
剎

布
旦
的
約
瀚
|
|
l
維
克
多
的
修
夫
|
|
多
瑪
新

....-

共相問題

吾
人
可
以
預
料
在
歪
理
最
王
的
文
藝
復
興
之
干
，
會
帶
來
哲
學
逐
漸
的
進
展
，
同
時
(
由
所
保
存
的
資
料

君
來
)
，
思
想
家
可
以
擴
充
知
識
，
追
求
更
為
思
辨
的
途
徑
;
更
何
況
西
歐
的
愛
爾
蘭
人
約
翰
﹒
斯
考
特
綠
已

經
提
供
了
一
個
哲
學
思
辨
與
系
統
化
的
模
範
。
然
而
，
事
實
上
並
非
如
此
，
外
在
於
哲
學
領
域
的
歷
史
因
素
使

得
查
理
員
王
朝
陷
入
另
一
個
新
的
黑
暗
時
代
|
|
第
十
世
紀
的
黑
暗
時
代
，
埋
葬
了
歪
理
旦
旦
王
朝
文
藝
復
興
所

應
許
的
美
景
。

在
查
理
曼
王
朝
期
間
已
逐
漸
布
中
央
集
權
的
趨
勢
，
文
化
的
進
步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有
賴
於
這
種
趨
勢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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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歪
理
目
鹿
死
後
，
帝
國
四
分
五
裂
，
自
直
理
蠱
的
子
孫
共
同
來
統
治
，
結
果
是
中
央
威
權
削
弱
，
封
建
制
度
逐

漸
成
長
，
貴
族
可
以
實
際
地
得
到
采
色
，
而
且
漸
漸
地
獨
立
於
專
政
君
主
之
外
.
，
他
們
的
興
趣
發
生
了
歧
異
，

而
且
有
了
衝
突
。
高
階
層
的
教
會
人
士
也
做
了
封
建
地
主
，
修
道
院
生
活
墮
落
(
譬
如

•. 

修
道
院
院
長
任
用
俗

人
成
為
當
時
流
行
的
作
風
)
，
主
教
職
位
是
國
王
用
來
撞
層
或
獎
賞
臣
僕
的
方
法
，
羅
馬
教
宗
雖
然
也
嘗
試
去

督
察
，
防
治
法
蘭
西
境
內
敗
壞
的
景
況
，
可
是
連
他
自
己
也
陷
入
低
潮
裹
，
靈
性
上
和
道
德
上
都
很
低
落
;
而

且
由
於
教
育
和
學
衛
主
要
掌
揖
在
僧
侶
和
修
道
士
的
手
裹
，
因
此
查
理
壘
的
崩
潰
，
學
術
和
教
育
活
動
的
蕭
條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結
果
。
一
這
種
景
況
耍
一
直
到
九
一0
年
克
魯
店

(
2
5
己
才
逐
漸
有
了
改
革
，
當
然
，
克
魯

尼
改
革
的
影
響
也
是
慢
慢
地
才
感
覺
得
的
。
鄧
史
坦
(
叩
門
﹒
口
口
口
的
S
S

曾
在
甘
特

(
2
5
己
)
的
克
魯
尼
修

道
院
待
過
，
後
來
把
克
魯
尼
的
理
想
介
紹
給
英
格
蘭
。

防
血
卡
洛
琳
王
朝
文
藝
復
興
趨
於
成
熟
，
除
了
內
在
因
素
之
外
(
政
治
上
中
央
集
權
削
弱
，
導
致
十
世
紀

時
，
帝
國
威
權
從
法
蘭
西
轉
移
到
日
耳
壘
，
修
道
院
生
活
和
宣
教
生
活
的
敗
壞
，
羅
馬
教
宗
威
權
的
失
喪
)
，
還

有
一
些
外
在
的
因
素
，
如

•• 

北
蠻
在
九
、
十
世
紀
入
侵
，
摧
毀
了
財
富
和
文
化
中
心
，
窒
息
了
文
明
的
發
展
，

以
及
撒
拉
遜
(
的
常
常
。
2
)
和
蒙
古
人
(
宮
。
品
。
}
品
的
攻
伐
。
內
部
的
腐
敗
再
加
上
外
來
的
憂
患
和
攻
擊
，

使
得
文
化
的
進
步
成
為
不
可
能
的
事
，
去
保
持
或
嘗
試
保
存
文
化
是
唯
一
可
行
的
途
徑
:
學
術
和
哲
學
的
發
展

只
有
寄
望
於
未
來
了
。
對
哲
學
的
興
趣
還
是
有
的
，
不
過
絕
大
部
分
都
集
中
在
辯
證
性
的
問
題
上
，
尤
其
是

共
相
的
問
題
。
波
斐
利
和
改
埃
秋
士
的
著
作
成
為
這
些
辯
論
的
起
點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共相問題

波
挨
秋
士
在
他
對
技
斐
利
之
「
亞
里
斯
多
德
範
疇
論
導
引
」
的
註
解
中
﹒
'
引
述
波
斐
利
所
說
，
他
目
前

拒
絕
說
明
類
和
種
是
否
是
自
主
性
的
素
質
;
它
們
是
物
質
的
或
者
是
非
物
質
的
，
它
們
是
木
是
與
感
覺
的
東
西

相
隔
離•.•••. 

等
學
問
題
，
因
為
這
些
高
貴
的
問
題
無
法
在
導
引
中
處
理
。
不
過
，
波
埃
秋
士
自
己
則
繼
續
處
理

這
些
問
題
，
他
首
先
說
明
問
題
的
困
難
，
在
考
慮
它
們
時
要
小
心
謹
慎
，
然
後
叉
指
出
有
兩
個
中
刀
法
可
以
構
成

觀
念
。
一
個
觀
念
可
以
如
此
形
成

•• 

它
的
內
容
只
存
於
觀
念
中
，
而
在
心
外
的
東
西
中
無
法
發
現
這
攘
的
東

西
。
譬
如
，
吾
人
可
以
任
意
地
把
人
和
馬
組
合
起
來
，
形
成
了
一
個
人
首
馬
身
的
觀
念
，
這
是
把
本
質
上
不
可

以
組
合
在
一
起
的
東
西
組
合
起
來
，
這
樣
隨
意
形
成
的
觀
念
是
「
錯
」
的
。
在
另
一
芳
面
，
如
果
我
們
形
成
線

的
觀
念
|
|
部
幾
何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直
線
，
那
麼
雖
然
在
心
外
的
實
在
世
界
中
沒
有
一
條
直
線
自
身
存
在
者
，

可
是
這
個
觀
念
卸
不
是
「
錯
」
的
，
因
為
物
體
涉
及
到
線
，
我
們
只
是
把
線
孤
離
起
來
，
抽
象
地
去
思
考
它
。

組
合
(
如
人
和
馬
所
形
成
的
人
馬
怪
獸
的
組
合
)
產
生
了
錯
誤
的
觀
念
，
而
抽
象
則
產
生
了
對
的
觀
念
，
雖

然
，
在
抽
象
或
孤
離
狀
態
下
所
認
知
的
東
西
不
存
於
心
外
。

類
與
種
的
觀
念
是
屬
於
後
一
種
形
態
的
觀
念
，
由
抽
象
形
成
的
。
人
性
的
相
似
性
是
從
個
體
的
人
中
抽
離

而
得
的
，
這
種
相
似
性
，
由
心
智
來
思
考
，
是
種
的
觀
念
，
而
類
的
觀
念
則
是
由
考
慮
許
多
不
同
種
的
相
似
性

而
形
成
的
。
結
果
是

•. 

「
類
和
種
是
在
個
體
物
中
，
可
是
就
好
像
思
想
一
樣
，
它
們
是
共
相
」
'
「
它
們
存
在

感
覺
的
東
西
，
可
是
卸
不
由
物
體
來
了
解
」
。
在
心
之
外
，
類
與
種
的
共
同
主
體
是
個
體
物
，
不
過
，
這
不
妨

.199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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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吾
人
分
別
地
來
考
慮
它
們
，
這
就
好
像
同
一
條
線
有
凸
面
和
凹
面
，
雖
然
是
同
一
條
線
，
均
不
妨
礙
吾
人
對

它
們
有
不
同
的
觀
念
，
分
別
地
定
義
它
們
。

波
埃
秋
士
橫
著
對
這
個
問
題
提
供
了
亞
旦
斯
多
德
式
的
解
答
的
資
料
，
雖
然
他
說
勉
強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柏
拉
圖
做
一
個
選
擇
是
不
恰
當
的
，
他
自
己
卸
承
續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君
法
，
因
為
他
的
書
中
關
涉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範
疇
論
」
。
不
過
，
雖
然
他
所
提
供
解
決
共
相
問
題
的
資
料
與
溫
和
的
實
在
論K
B
。
母
E

芯
片
。
已
于

ω
5
)是
同
一
陣
線
，
而
且
他
對
波
斐
利
的
引
述
以
及
註
解
觸
發
了
早
期
中
世
紀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討
論
，
可
是
，

在
中
世
紀
第
一
個
對
此
持
題
的
解
答
不
是
波
埃
秋
士
所
提
示
的
芳
向
，
反
倒
是
粗
糙
(
由
凹
呂
立
凹
的
片
。
)
的
極
端
實

在
論
。

西洋哲學史

一--粗
心
的
人
也
許
會
認
為
早
期
中
世
紀
學
者
專
注
於
這
接
一
個
無
用
的
問
題
，
實
在
是
陷
潛
在
沒
有
結
果
的

辯
證
的
戲
論
。
但
是
，
吾
人
只
要
稍
加
反
省
，
至
少
只
要
考
慮
到
這
個
問
題
的
蘊
含
'
更
足
以
君
出
這
個
問
題

的
重
要
性
了
。

雖
然
我
們
所
君
到
、
所
摸
到
的
是
個
別
的
東
西
，
可
是
當
我
們
思
想
這
些
東
西
時
，
我
們
卸
不
得
木
使
用

普
遍
的
觀
念
和
語
詞
。
好
比
我
們
說
:
我
們
所
君
到
的
是
一
棵
樹
，
而
要
更
精
確
地
說
它
是
「
一
棵
橡
樹
T

這

麼
一
個
判
斷
﹒
則
肯
定
了
某
一
種
個
別
的
東
西
是
怎
攘
的
東
西
，
它
屬
於
「
樹
」
這
個
類
，
「
橡
樹
」
這
個
種
。

而
這
個
判
斷
，
除
了
吾
人
所
實
際
上
君
到
的
這
棵
樹
以
外
，
還
有
許
多
其
它
的
個
體
物
可
以
應
用
得
上
。
換



共相問題

句
話
說
，
心
外
的
東
西
是
個
別
的
，
而
概
念
在
特
性
上
則
是
普
遍
的
，
可
以
無
差
異
地
應
用
於
許
多
個
物
。
果

真
如
此
，
那
麼
心
外
的
東
西
(
個
別
的
)
和
概
念
(
普
遍
的
、
共
相
的
)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如
何
，
成
為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問
題
。
存
在
的
東
西
是
個
別
的
，
概
念
是
普
遍
的
，
這
是
不
是
說
共
相
的
概
念
沒
有
心
外
實
在
界
的
基

礎
?
如
果
說
概
念
的
普
遍
性
是
指
它
們
只
是
觀
念
而
己
，
那
麼
思
想
和
被
造
之
物
之
間
的
隙
縫
就
產
生
了
，
而

且
，
那
表
達
在
共
相
概
念
的
判
斷
的
知
識
，
其
有
效
性
至
少
是
可
懷
疑
的
。
科
學
家
以
抽
象
的
、
共
相
的
語
詞

來
表
達
他
的
知
識
(
如

•• 

他
所
說
的
不
是
這
一
個
或
那
一
個
個
別
的
電
子
，
而
是
一
般
的
普
通
的
電
子
)
。
如

果
這
些
詞
語
在
心
外
實
在
界
中
沒
有
基
礎
，
那
麼
他
的
科
學
知
識
只
不
過
是
隨
意
構
造
成
，
與
實
在
界
沒
有
關

係
。
事
實
上
，
人
類
知
識
只
要
有
共
相
性
的
性
質
，
或
牽
涉
到
共
相
的
概
念
，
如.. 

「
這
朵
花
是
紅
色
的
」
這

句
話
，
都
麼
問
題
就
一
定
會
推
延
到
人
類
普
遍
性
的
知
識
，
如
果
共
相
概
念
是
否
有
心
外
世
界
為
其
基
礎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
那
麼
馬
上
就
會
產
生
懷
疑
主
義
。

共
相
問
題
可
以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來
君
，
而
且
不
同
的
時
代
有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君
這
個
問
題
。
譬
如
說
，
「

如
果
每
一
個
心
外
世
界
的
東
西
都
對
應
於
心
中
共
相
的
概
念
」
'
這
句
話
顯
然
是
存
有
學
的
進
路
，
早
期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就
是
在
此
公
式
下
進
行
問
題
的
討
論
。
吾
人
也
可
以
問
共
相
的
問
題
是
如
何
形
成
的
，
還
是
心
理
學

的
進
路
;
著
重
點
和
第
一
種
進
路
不
同
，
不
過
兩
種
進
路
關
係
密
切
，
如
果
沒
有
好
好
罔
答
這
個
問
題
的
話
，

也
無
法
處
理
存
有
學
的
問
題
。
再
者
，
如
果
有
人
揉
取
概
念
論
者
的
解
答
，
認
為
共
相
的
概
念
只
是
概
念
的
構

造
罷
了
;
則
吾
人
必
讀
追
問
科
學
知
識
以
實
用
為
目
的
這
件
事
實
是
如
何
可
能
的
。
總
之
，
不
管
這
個
問
題
如

何
故
提
出
，
也
不
管
是
採
取
何
種
芳
式
，
它
都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問
題
。
也
許
造
成
吾
人
認
為
中
世
紀
學
者

.201.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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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的
是
一
個
無
足
輕
重
的
問
蓮
，
這
樣
的
開
象
其
中
的
因
素
之
一
'
是
因
為
他
們
的
討
論
實
際
上
是
侷
眼
於

實
體
範
疇
之
類
與
種
的
。
然
而
這
個
問
題
即
使
在
這
樣
狹
義
的
形
式
下
出
現
也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而
且
如
果
它

又
關
聯
於
其
它
的
範
疇
，
那
麼
更
可
顯
出
它
更
多
地
關
涉
到
人
類
的
知
識
。
尤
其
'
這
個
問
題
是
關
於
思
想
與

實
在
界
之
間
的
知
識
論
問
題
。

西洋哲學史

自中
世
紀
對
共
相
問
題
的
第
一
個
解
答
是
著
名
的
「
極
端
實
在
論
者
」
。
這
個
解
答
之
得
以
稱
為
第
一
個
，

是
由
於
它
的
對
敵
立
場
常
一
種
稱
為
是
近
時
的

(
5。
會
門
口
戶
)
，
而
像
阿
貝
拉
德
(
〉

Z
E

且
)
則
稱
此
理
論
為
古

代
的
理
論
。
根
接
這
個
理
論
，
我
們
共
類
的
和
殊
種
的
概
念
對
應
於
那
存
在
心
外
之
東
西
的
實
在
今

g
]
叩
門
已

l
l

個
別
物
所
分
享
之
實
存
的
實
在
。
人
或
人
性
的
概
念
反
映
一
種
實
在
|
|
即
人
性
或
人
之
本
性
的
實
體
，

它
存
在
於
心
外
正
如
同
它
存
於
思
想
中
一
攘
，
它
像
一
個
單
一
的
實
體
，
所
有
的
人
共
同
分
享
之
。
如
果
說
柏

拉
圖
是
認
為
「
人
」
的
概
念
反
映
著
人
性
的
理
型
，
孤
離
地
而
且
外
在
於
個
別
的
人
而
存
在
，
且
個
別
的
人
又

以
某
種
程
度
體
現
或
「
模
傲
」
這
個
理
型
;
那
麼
，
中
世
紀
的
實
在
論
者
則
相
信
這
個
概
念
反
映
著
一
個
單
一

的
實
體
，
此
實
體
存
於
心
外
，
人
分
甘
于
它
而
有
附
質
的
變
化
。
當
然
這
種
君
法
是
很
粗
糙
的
，
說
明
了
它
完
全

演
繹
技
埃
秋
士
對
此
問
題
的
處
理
，
因
為
實
在
論
認
為
，
除
非
概
念
所
反
映
的
東
西
存
於
心
外
與
存
於
心
內
的

方
式
完
全
相
同
，
否
則
概
念
純
粹
是
主
觀
的
。
換
句
話
說
，
極
端
實
在
論
者
認
為
挽
救
我
們
知
識
客
觀
性
的
唯

一
方
法
是
堅
持
思
想
和
事
物
之
間
有
一
質
模
的
、
完
全
的
對
應
關
係
。



共相問題

實
在
論
的
君
法
早
已
隱
含
在
佛
烈
特
吉
修
(
寄
孟
晶
一
位
5
)

的
教
導
中
，
佛
列
特
吉
修
繼
亞
爾
昆
(

k
n
E
D
)接
任
杜
爾
斯
(
吋
。
己
也
之
鑒
馬
丁
修
道
院
院
長
。
他
主
張
每
一
個
名
或
詞
都
預
設
一
個
與
之
完
全
相

應
的
實
在
(
如
果
暗
或
無
)
。
這
種
看
法
也
隱
含
在
約
翰
﹒
斯
考
特
的
主
張
，
在
奧
斯
瑞
的
雷
米
救
士
(
悶
。

B
E

戶
口
的
。
同
〉Z
M
串
門
門
。
"
西
元
∞
泣
，
也
。
∞
年
)
的
教
導
中
也
可
以
發
現
這
種
理
論
的
陳
述
。
他
主
張
種
是
類
的
實
體
的

分
享
，
而
且
種
，
譬
如
人
這
個
種
，
是
由
許
多
個
體
人
之
實
體
上
的
統
合
。
這
樣
的
陳
述
，
如
果
了
解
為
是
許

多
個
別
的
人
中
，
有
共
同
的
實
體
，
而
此
實
體
是
單
一
的
，
那
麼
結
論
必
然
是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差
異
只
是
偶

性
的
。
駒
奈
主
教
堂
學
派
(
們
已
穹
母
旦
的
白
宮
旦
旦
吋
。
已
『S
C

的
歐
多

(
C已
。
。
片
叫
，
。
已
『
5

戶
)
，
他
也

吽
做
康
帕
萊
的
歐
步
，
因
為
他
曾
擔
任
康
帕
萊
的
主
教
)
毫
無
疑
慮
地
作
此
結
論
。
他
主
張
一
個
小
孩
子
開
始

存
在
時
，
上
帝
是
從
一
個
已
經
存
在
的
實
體
中
產
生
一
個
新
的
素
質
，
而
不
是
產
生
了
一
個
新
的
實
體
。
依
照

邏
輯
推
理
，
這
個
極
端
實
在
論
必
然
會
導
致
三
兀
論
。
譬
如
說
我
們
有
實
體
和
存
有
的
概
念
，
根
攘
極
端
實
在

論
的
原
則
，
我
們
應
用
實
體
這
個
名
稱
於
其
上
的
所
有
東
西
是
同
一
個
實
體
的
變
形
，
換
而
言
之
，
所
有
的
存

有
都
是
同
一
個
存
有
(
白
色
口m
)
的
變
形
。
如
果
吾
人
可
以
證
實
雖
考
特
是
一
元
論
者
的
話
，
那
麼
極
端
實
在

論
者
的
態
度
可
能
和
斯
考
特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正
如
同
吉
爾
松
和
其
他
人
所
指
出
的
，
那
些
在
早
期
中
世
紀
主
張
極
端
實
在
論
的
人
都
是
以
邏
輯
學
家
的

身
份
來
做
哲
學
的
人
，
他
們
骰
定
邏
輯
秩
序
和
實
在
秩
序
是
恰
恰
平
行
的
;
而
且
好
比
「
人
」
這
個
字
的
意
義

在
「
柏
拉
圖
是
人
」
和
在
「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人
」
這
兩
句
話
中
，
是
相
同
的
，
因
此
，
在
實
在
秩
序
中
，
柏
拉

圖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之
間
有
實
體
的
同
一
性
。
這
麼
說
，
當
然
沒
有
錯
，
可
是
我
認
為
，
如
果
認
為
極
端
實
在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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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只
是
受
到
邏
輯
上
考
慮
的
影
響
，
那
就
錯
了
，
實
際
上
，
他
們
也
有
神
學
上
的
考
慮
。
在
歐
多
的
例
子
中
，

他
之
使
用
極
端
實
在
論
是
為
了
解
釋
原
罪
傳
衍
。
如
果
吾
人
了
解
原
罪
為
人
類
靈
魂
正
面
的
感
染
，
馬
上
就
會

面
臨
到
一
個
很
顯
然
的
兩
難•• 

或
者
吾
人
必
需
說
，
當
每
次
一
個
嬰
見
開
始
存
在
時
，
上
帝
從
無
中
創
造
了
一

個
新
的
人
類
實
體
，
這
樣
說
的
結
果
是
上
帶
必
需
為
罪
的
感
染
負
責
;
或
者
我
們
必
需
否
定
上
帝
創
造
了
個
別

的
靈
魂
。
對
這
個
兩
難
，
歐
多
所
採
取
的
是
一
種
傳
衍
主
義
(
吋
品
已
z
n

古
巴
的
自
)
，
即
人
性
或
亞
當
的
實

體
(
的
忌
m
H
S
g

丘
〉

E
B
)

受
到
原
罪
的
感
染
，
這
原
罪
在
生
殖
時
叉
傳
遞
下
去
，
而
上
帝
所
創
造
的
只

是
已
經
存
在
的
實
體
的
一
個
新
的
素
質
而
已
。

要
對
早
期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的
言
論
下
一
精
確
的
判
斷
，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因
為
我
們
不
能
總
是
確
切

地
說
一
個
作
家
充
分
地
知
道
他
話
中
所
隱
含
的
意
思
，
或
克
卦
地
認
知
他
在
辯
論
中
所
強
調
重
點
的
意
義
是
什

麼
;
很
可
能
因
為
是
「
以
對
人
立
論
為
證
接
」

(
R
m
c
g
g
g呂
立

Z
B
E

。
自
)
，
所
以
他
並
不
自
覺
地

希
望
他
人
根
接
字
面
的
意
義
來
了
解
他
的
陳
述
。
因
此
，
當
羅
塞
林
(
悶
。
m
g
z
己
說
，
如
果
用
法
上
通
過
的

話
，
那
麼
聖
三
位
一
體
的
三
個
位
格
可
以
稱
為
是
三
個
上
齋
，
因
為
每
一
存
在
的
存
有
都
是
個
別
的
;
安
瑟
莫

問
他
說
，
既
然
吾
人
不
了
解
-
軍
人
何
以
在
種
上
是
一
人
，
那
麼
吾
人
又
如
何
能
夠
了
解
，
上
帝
的
幾
個
位
格

每
一
個
都
是
完
美
的
，
何
以
是
一
個
上
帝
@
。
安
瑟
姆
這
句
話
太
強
了
，
以
致
於
被
認
為
是
絕
對
的
或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
而
事
實
上
，
這
句
話
從
神
學
的
教
義
來
君
，
其
原
本
的
解
釋
是
，
就
像
在
上
帝
里
有
一
個
實
體
或
一

個
本
性
，
此
本
性
在
數
量
上
是
一
，
同
樣
的
在
眾
人
中
也
只
有
一
個
實
體
或
本
性
。
可
是
，
安
瑟
姆
也
許
是
在

對
人
(
也
已
}
呵
。
自
言
。

5
)
論
辯
，
而
且
他
的
問
題
的
目
標
是
在
開

.• 

人
若
不
解
人
在
種
上
的
單
一
性
(
不
管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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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對
，
他
是
認
為
羅
塞
林
否
定
了
共
相
的
實
在
性
)
，
何
以
能
把
握
上
帝
的
位
格
是
同
一
本
性
|
|
這
本
性

在
數
上
是
一
，
這
一
個
更
大
的
單
一
性
。
安
瑟
姆
也
許
是
一
位
極
端
實
在
論
者
(
此
是
第
一
種
解
釋
)
，
可
是
吾

人
對
他
的
問
題
做
第
二
種
解
釋
則
有
事
實
為
支
持
，
這
事
實
是•• 

顯
然
他
知
道
羅
塞
林
主
張
共
相
只
不
過
是
空

言
，
沒
有
實
在
性
，
而
且
在
「
文
法
對
話
錄
」
@
中
，
當
區
分
第
一
和
第
二
實
體
時
，
他
提
到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共相問題

如
果
說
極
端
實
在
論
所
隱
含
的
原
則
是
思
想
和
心
外
實
在
界
之
間
絕
對
的
相
應
，
那
麼
反
對
絕
對
實
在
論

者
的
原
則
便
是
只
有
個
體
物
是
存
在
的
。
奧
斯
瑞
的
艾
里
克
或
海
利
克
斯
(
閉
門
戶
口
自
旦
旦
旦
的
己
的
。
同
〉
C
M
巾
，

門
門
0
)
察
覺
到
如
果
有
人
嘗
試
主
張
白
或
黑
絕
對
地
存
在
，
而
且
不
依
附
於
實
體
上
，
他
便
無
法
指
出
任
何
與

它
們
相
應
的
實
在
，
可
是
他
卸
叉
得
接
受
有
白
色
的
人
或
黑
色
的
馬
。
共
名
沒
有
共
同
的
或
普
遍
的
對
象
與
之

相
應
，
它
們
唯
一
的
對
象
是
個
體
物
。
那
麼
，
共
相
的
概
念
是
如
何
產
生
的
呢
?
它
們
的
功
能
與
它
們
和
實
在

的
關
係
又
是
如
何
?
艾
里
克
的
君
法
是
知
性
和
記
憶
都
無
法
掌
握
所
有
的
個
體
物
，
因
此
心
智
壓
縮
眾
多
的
個

體
物
而
形
成
種
的
概
念
，
如
人
、
馬
、
獅
子
•••••• 

。
可
是
動
物
和
植
物
的
殊
種
仍
然
太
多
了
，
心
智
無
法
在
一

時
之
間
全
部
了
解
它
們
，
於
是
就
聚
集
種
而
形
成
頸
，
因
而
有
了
許
多
的
類
，
心
智
又
進
一
步
地
壓
縮
，
形
成

更
廣
泛
更
外
延
的
共
相

(
9
.葛川
己
的
概
念
。
乍
君
之
下
，
這
似
乎
是
唯
名
論
的
立
場
，
並
且
會
使
人
連
想
到

彌
爾
(
】
﹒
的
﹒Z
5
)
速
記
觀
念
的
理
論
;
可
是
在
缺
乏
更
多
的
證
攘
下
，
就
遲
然
斷
定
這
真
的
就
是
艾
里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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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自
覺
地
主
張
的
君
法
，
那
麼
也
未
免
太
急
燥
了
，
他
的
意
思
很
可
能
是
特
別
地
肯
定
只
有
個
體
物
存
在
著
，

以
否
定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
同
時
叉
注
意
到
吾
人
共
相
概
念
的
心
理
學
解
釋
。
我
們
沒
有
足
夠
的
證
接
來
保
證
說

他
否
定
共
相
概
念
有
任
何
實
在
的
基
礎
。

同
樣
的
困
難
也
發
生
在
解
釋
羅
塞
林
的
學
議
上
，
他
在
索
伊
森
(
的
。-
z
g
也
和
萊
姆
斯
(
同

Y
Z
自
由
)

求
學
之
後
，
任
教
於
他
的
出
生
地
孔
比
耶
納
(
們
。
呂
立
即m
B
)
、
洛
西
斯
(
F
E
Y
g
)和
巴
森
松
(
由
g
g

目

的
。
口
)
、
社
爾
斯
等
地
。
他
的
著
作
業
已
散
失
，
只
曉
下
一
封
寫
給
阿
貝
拉
德
的
書
信
，
所
以
我
們
必
須
倚
賴

其
他
的
作
者
，
如
安
瑟
莫
、
阿
貝
拉
德
，
和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Q
C
E
D民
的
生
各
自
己
等
人
來
提
供
有
關
他

的
資
料
。
這
幾
位
學
者
很
清
楚
地
證
開
羅
塞
林
是
極
端
實
在
論
者
的
死
對
頭
，
以
及
他
主
張
只
有
個
體
物
存

在
蒼
，
可
是
至
於
他
正
面
的
主
張
是
什
麼
就
無
法
清
楚
了
。
根
攘
安
瑟
姆
@
'
羅
塞
林
主
張
共
相
是
空
昔
日
(

2
早
已
ω

〈
。
約
2
)

，
因
而
把
他
列
為
當
時
辯
證
學
的
異
端
。
安
瑟
姆
文
說
這
些
一
異
端
認
為
顏
色
就
是
身
體
而
不

是
別
的
，
人
的
智
慧
就
是
靈
魂
，
而
不
是
別
的
，
他
發
現
這
些
異
端
最
大
的
錯
誤
是
把
理
性
和
想
像
力
科
結
在

一
起
，
以
致
於
他
們
不
從
心
象

(
5
品

g
)
中
解
放
出
來
，
來
思
考
純
粹
抽
象
的
、
理
智
的
對
象
@
。
我
們

不
能
懷
疑
羅
塞
林
的
確
曾
說
共
相
只
是
字
旬
，
一
般
的
字
旬
，
因
為
安
瑟
姆
的
證
明
是
相
當
清
楚
的
;
可
是
我

們
卸
很
難
精
確
地
判
斷
他
說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是
什
磨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安
瑟
姆
是
一
個
或
多
或
少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即
不
是
一
個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者
，
那
麼
我
們
必
讀
說
他
以
羅
塞
林
的
學
說
涉
及
否
定
共
相
具
有
任

何
一
種
客
觀
性
的
;
反
之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安
瑟
姆
是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者
，
那
麼
我
們
可
以
認
為
羅
塞
林
只
是

斷
然
地
否
定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
當
然
，
吾
人
無
法
否
認
，
如
果
共
相
只
是
字
句
這
句
話
，
依
照
宇
宙
來
君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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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但
否
定
了
極
端
實
在
論
，
也
否
定
了
溫
和
的
實
在
論
，
甚
至
也
否
定
了
概
念
論
，
否
定
共
祖
概
念
呈
現
於

心
中
。
可
是
我
們
沒
有
足
夠
的
證
攘
來
說
羅
塞
林
是
如
此
主
張
的
。
事
實
上
，
如
果
我
們
專
心
來
研
究
這
個
問

題
，
也
許
事
情
的
真
相
是
:
他
斷
然
否
定
極
端
實
在
論
，
否
定
共
相
有
實
體
的
形
式
的
存
在
，
其
實
只
是
以
「

字
詞
中
的
共
相
」
妥
旦
毒
品
已
。
古
〈
。
8
)
來
反
對
存
在
的
共
相
，
他
的
意
思
是
，
只
有
個
體
物
存
在
蒼
，

共
相
不
存
在
於
外
界
，
可
是
他
卸
沒
有
任
何
有
關
於
「
心
內
的
共
相
」
(
口
已
〈
仿
叫g
Z
E
B
O
E

己
的
意

思
，
也
許
他
認
為
這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也
許
他
從
來
都
沒
有
想
過
。
從
阿
貝
拉
德
寫
給
巴
黎
主
教
討
論
羅
塞
林

的
書
信
中
@
'
以
及
「
分
類
與
定
義
」
一
書
中
很
可
以
君
出
，
根
攘
羅
塞
林
的
說
法
，
部
分
只
是
字
詞
，
其

意
是
當
我
們
說
一
個
完
整
的
實
體
是
由
部
分
所
組
成
的
時
，
「
整
體
由
部
分
所
構
成
」
這
個
觀
念
「
只
是
字

詞
」
，
因
為
客
觀
的
實
在
是
復
數
的
個
體
物
或
實
體
;
如
果
想
進
一
步
了
解
羅
塞
林
的
立
場
，
只
憑
著
上
述
所

說
的
，
就
斷
定
羅
塞
林
己
準
備
去
主
張
我
們
沒
宿
「
整
體
是
由
部
分
所
構
成
」
的
觀
念
，
那
麼
未
免
太
急
躁

了
。
難
道
他
的
意
思
不
能
只
是
說
我
們
的
「
整
體
由
部
分
構
成
」
純
粹
是
主
觀
的
，
而
唯
有
復
數
的
個
體
實
體

才
是
客
觀
的
?
(
同
樣
的
，
他
顯
然
否
定
三
段
論
證
邏
輯
的
一
致
性
，
使
三
段
論
證
分
割
成
各
別
的
命
題
)
。

根
攘
阿
貝
拉
德
，
羅
塞
林
所
肯
定
「
整
體
和
部
分
的
觀
念
只
是
字
詞
」
，
以
及
他
所
肯
定
的
「
種
只
是
字
詞
」

這
兩
句
話
其
實
是
一
對
，
如
果
說
上
述
對
於
整
體
和
部
分
的
解
釋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話
，
那
樣
我
們
也
可
以
將
此

解
釋
應
用
於
類
和
種
的
理
論
，
而
說
，
他
把
兩
者
等
同
起
來
是
對
它
們
主
觀
性
的
肯
定
，
而
不
是
否
定
右
普
遍

觀
念
這
樣
的
東
西
。

當
然
﹒
吾
人
解
釋
羅
塞
林
不
是
先
存
右
成
H
T

他
可
能
恆
的
全
然
是
一
位
質
膜
的
唯
名
論
者
﹒
當
然
我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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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準
偏
說
他
就
是
一
個
單
純
的
唯
名
論
者
。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似
乎
就
把
他
當
成
一
個
單
純
的
唯
名
論
者
來
了

解
他
，
因
為
沙
和
布
里
的
約
翰
說
:
「
布
些
人
認
為
是
字
詞
木
身
就
是
類
和
種
，
不
過
這
種
君
法
很
早
之
前
就

遭
到
攻
擊
，
而
且
與
它
的
作
者
一
起
消
失
了
。
」
@
這
句
評
斷
必
定
是
指
著
羅
塞
林
說
的
，
因
為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在
他
的
「
起
邏
輯
者
」
說
@
，
把
類
和
種
等
同
於
字
詞
的
君
法
與
羅
塞
林
一
併
消
失
G

雖
然
羅
審
林
可
能

是
個
純
粹
的
唯
名
論
者
，
而
且
雖
然
對
他
的
學
說
做
什
段
的
證
現
依
照
字
面
來
君
，
的
確
支
持
這
種
解
釋
，
可

是
吾
人
卸
不
可
以
接
此
就
毫
無
疑
問
地
主
張
他
專
心
注
意
我
們
有
沒
有
類
或
種
的
觀
念
，
也
不
能
接
此
就
說
他

否
定
了
這
些
觀
念
，
甚
至
即
使
他
的
話
真
的
隱
含
了
這
種
想
法
，
我
們
也
不
可
以
還
下
判
斷
。
我
們
所
能
夠
確

切
說
的
，
只
是
，
無
論
是
一
個
概
念
論
者
或
唯
名
論
者
，
羅
塞
林
都
是
一
個
眾
人
所
公
認
的
反
實
在
論
者
。

西洋哲學史

..l
/、

前
面
已
提
過
，
羅
塞
林
主
張
一
種
「
三
神
論
」
(
吋
立
早
已
ω
自
)
，
引
起
安
奮
莫
的
不
滿
，
並
且
在
一
。

九
二
年
索
伊
森
(
的
旦g
g

也
會
議
中
羅
塞
林
設
定
罪
且
得
撤
消
他
的
理
論
。
就
是
這
種
辯
證
家
入
侵
神
學
領

域
的
事
實
，
使
得
像
達
米
安
等
人
對
辯
證
家
產
生
敵
對
的
態
度
，
辯
證
家
對
此
事
應
該
要
負
大
部
兮
的
責
任
。

漫
步
學
派
的
辯
證
家
、
辯
士
或
俗
人
，
來
自
義
大
利
，
四
處
遊
蕩
，
從
一
個
學
術
中
心
到
另
一
個
學
術
中
心
，

巴
瑪
漫
步
學
派
的
安
瑟
姆
斯
(
〉
口
的
已
自
己ω
且
早
已
。
"
門
叩
門
戶
口

5

。
h
H
d
叫
自
己
嘗
試
去
嘲
弄
矛
盾
原
則
，
當

然
是
從
字
詞
闊
的
辯
術
和
把
戲
來
君
辯
證
法
，
這
種
君
法
當
然
是
相
當
膚
淺
的
﹒
如
果
他
們
只
侷
限
於
字
詞
闊

的
討
論
，
那
麼
頂
多
也
不
過
是
令
人
討
厭
罷
了•• 

可
是
當
他
們
把
他
們
的
辯
證
法
應
用
於
神
學
時
，
就
陷
入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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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端
，
而
引
起
神
學
家
們
的
敵
意
。
杜
爾
斯
的
貝
倫
加
斯
(
由RO
D

它
已
己
的
。
同
吋Z
F

西
一
兀
忌
。
。
，
∞
∞
年
)

主
張
附
質
性
的
東
西
若
沒
有
支
持
它
們
的
實
體
就
不
可
能
存
在
了
，
以
此
否
定
實
體
改
變
論
(
斗
3

口
的
c
g
g
t

丘
吉
泣
。
口
)
，
貝
倫
加
斯
是
僧
侶
不
是
漫
步
學
者
，
可
是
他
這
種
輕
蔑
權
威
的
精
神
則
是
十
一
世
紀
時
一
韋
辯

證
學
家
的
共
同
特
色
。
也
就
是
這
種
態
度
引
起
連
米
安
斥
責
辯
證
法
是
膚
淺
的
，
依
馬
蘭
的
奧
特
洛
(
O已
。
計

。
閃
閃
B
B
R
m
p
百
元

H
O
H
O
S斗
。
)
說
某
些
一
辯
證
家
相
信
浪
挨
秋
士
更
甚
於
相
信
聖
經
。

達
米
安
不
大
同
情
七
藝
自
由
學
科
(
他
說
它
們
是
沒
有
用
的
)
，
對
於
辯
證
法
也
一
接
不
太
同
情
，
因
為

它
們
不
關
切
上
帝
及
靈
魂
的
拯
救
。
雖
然
由
於
身
為
一
個
神
學
家
和
學
者
，
這
位
單
徒
當
然
也
會
使
用
辯
證
法

，
不
過
，
他
認
為
辯
證
法
只
是
較
低
級
的
研
究
工
作
，
它
之
應
用
於
神
學
只
是
附
屬
性
的
，
補
助
性
的
、
因
為

教
義
(
包
。m
B
m
)
啟
示
了
真
理
，
也
因
為
即
使
是
理
性
最
終
極
的
原
則
也
無
法
成
功
地
應
用
於
神
學
之
上
。

譬
如
說
，
根
攘
達
米
安
的
君
法
，
上
帝
不
只
是
道
德
判
斷
和
道
德
法
則
的
仲
裁
者
(
他
應
該
會
同
情
齊
克
果
對

於
亞
巴
郎
獻
于
故
事
的
反
省
)
，
而
且
上
帝
可
以
使
得
應
該
「
發
生
的
」
歷
史
事
件
不
發
生
。
如
果
這
和
矛
盾

律
有
相
違
背
，
那
麼
矛
盾
律
是
不
好
的
.. 

它
只
是
證
明
了
邏
輯
比
神
學
低
劣
。
總
之
，
辯
證
法
的
地
位
只
是
僕

牌
罷
了
，
就
好
像
是
主
母
的
牌
女
一
樣
令
已
E
E
n
-
-
E

已
。s
z
m
0
)
。
@

柴
納
的
古
拉
德
內
的
。
旦
旦
。
同
Q

呂
立
死
於
一

O
四
六
年
)
，
他
是
威
尼
斯
人
，
曾
在
匈
刺
牙
的
柴
納

當
主
教
。
古
拉
德
強
調
使
徒
智
慧
的
優
越
性
超
乎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柏
拉
圖
，
並
且
宣
告
辯
證
法
是
神
學
的
牌
女

(
呂
立
-
z
5
8
-

。
但
心
。
)
。
哲
學
是
神
學
的
牌
女
這
種
君
法
經
常
設
人
認
為
是
多
瑪
斯
對
於
哲
學
領
域
的
君

法
，
然
多
瑪
斯
劃
清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各
別
的
領
域
，
牌
女
的
觀
念
和
他
對
哲
學
本
性
特
有
的
理
論
不
相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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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如
同
吳
爾
夫
(
ζ
﹒
口
。
司
已
同
)
所
說
的
〕
'
這
個
觀
念
更
應
該
是
「
那
一
輩
狹
隘
的
神
學
家
」
的
觀

念
，
他
們
不
僅
符
應
用
新
興
的
科
學
。
不
管
如
何
，
他
們
自
己
不
能
避
免
不
用
辯
證
法
，
而
藍
佛
蘭
克
大
主
教

(
〉R
S
Z
F
名

F
m
R
B

口
的
，
他
生
於
一
O
-
0
年
左
右
，

-
O
八
九
年
死
於
康
特
布
利
大
主
教
任
內
)
說

他
認
為
應
該
譴
責
的
不
是
辯
譜
法
本
身
，
而
是
對
撐
證
法
的
濫
用
﹒
這
種
看
法
是
很
普
通
的
看
法

Q

西洋哲學史

Lu 
在
阿
貝
拉
德
生
還
中
，
成
為
一
位
里
徒
以
及
一
位
嚴
格
反
對
辯
證
法
的
神
學
家
，
這
兩
種
角
色
的
對
照
也

是
他
生
平
志
趣
之
一
。
他
與
尚
波
的
威
廉
(
司
E
E
旦
旦

n
g
自
由
】8

頁
)
之
間
的
論
辯
，
構
成
了
共
相
討

論
歷
史
的
第
二
同
合
爭
戰
，
雖
然
這
場
論
辯
只
影
響
了
阿
貝
拉
德
的
生
涯
，
而
未
影
響
他
與
極
端
實
在
論
之
爭

論
最
後
的
勝
利
。

尚
波
的
威
鷹
，
求
學
於
巴
黎
和
里
昂
之
後
，
在
恰
姆
賓
尼
求
教
於
羅
塞
林
，
可
是
他
都
採
取
與
羅
塞
林
相
對

敵
的
理
論
，
他
在
巴
黎
主
教
堂
學
院
所
教
授
的
是
極
端
實
在
論
的
理
論
。
根
攘
阿
貝
拉
德
|
|
他
在
巴
黎
聽
過

尚
波
的
威
廉
的
課
，
我
們
對
後
者
的
教
導
有
所
知
正
是
從
他
而
來
，
尚
波
的
威
廉
主
張
同
一
種
之
中
相
同
的
本

質
性
完
全
同
時
體
現
於
每
一
個
體
，
在
種
中
個
別
的
成
員
個
個
相
異
，
不
是
實
體
的
相
異
，
而
是
附
質
的
相
異

@
。
阿
貝
拉
德
說
@
，
如
果
這
樣
的
話
，
那
麼
在
某
處
的
柏
拉
圖
與
在
另
一
處
的
蘇
格
拉
底
有
共
同
的
實
體
，

這
實
體
由
某
一
組
附
質
構
成
了
柏
拉
圖
，
由
另
外
一
組
附
質
構
成
了
蘇
格
拉
底
。
當
然
這
樣
的
理
論
是
早
期
中

世
紀
所
流
行
的
一
種
極
端
實
在
論
。
阿
貝
拉
德
毫
無
困
難
地
就
指
出
這
個
理
論
所
涉
及
到
的
謬
誤
的
結
果
。
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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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說
，
如
果
人
類
是
實
體
地
，
亦
因
而
是
完
全
地
呈
現
在
蘇
格
拉
底
和
柏
拉
園
，
那
麼
柏
拉
圖
必
定
同
時
是
蘇

格
拉
底
，
而
且
必
定
同
時
出
現
於
兩
個
地
芳
@
。
再
者
，
這
樣
的
理
論
最
後
會
走
向
泛
神
論
，
因
為
上
帝
是
實

體
，
而
且
眾
實
體
將
會
等
同
於
上
帝
的
實
體
ω

在
阿
貝
拉
德
這
些
批
評
下
，
向
波
的
威
廉
改
變
了
他
的
理
論
，
放
棄
同
一
性
理
論
，
改
成
無
差
異
理
論
，

說
同
種
的
兩
個
分
子
之
間
相
同
的
東
西
，
不
是
本
質
的
而
是
無
差
異
的
。
我
們
是
從
的
同
貝
拉
禧
得
知
尚
波
的

威
康
有
一
這
些
想
法
@
'
阿
貝
拉
德
認
為
這
個
新
理
論
只
是
一
番
迺
辭
罷
了
，
成
展
現
在
似
乎
在
說
，
柏
拉
固
和
蘇

格
拉
底
並
非
相
同
，
只
是
無
差
異
。
不
過
威
廉
的
言
語
錄
(
詩
乏
這
泛
的
)
@
，
使
得
他
的
立
場
更
為
清
楚
。

他
在
「
言
語
錄
」
中
說
「
同
一
」
和
「
相
同
」
這
個
字
有
兩
個
古
法
來
了
解
，
「
根
接
無
差
異
與
根
據
同
一
，

都
是
指
向
本
質
」
。
他
並
且
繼
續
解
釋
說
，
彼
得
和
保
祿
是
「
無
差
異
」
的
人
，
或
根
攘
無
差
異
來
君
具
有
人

性
，
譬
如
，
彼
得
是
理
性
的
，
保
祿
也
是
理
性
的
，
彼
得
是
會
死
的
，
保
祿
也
是
會
死
的
。
反
之
，
他
們
的
人

性
則
並
非
相
同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
他
們
的
本
質
或
本
性
在
數
日
比
例
上
是
不
同
的
)
，
而
是
相
似
(
叩
門
自
己
戶

ω
)，

因
為
他
們
是
兩
個
人
。
他
又
說
這
種
單
一
性
的
模
式
不
能
應
用
於
上
帝
的
本
性
，
因
為
上
帝
的
本
性
在
三
個
上

帝
的
位
格
中
是
同
一
的
。
從
這
斷
簡
殘
篇
來
君
，
雖
然
語
言
有
些
曖
昧
不
清
，
可
是
其
反
對
極
端
實
在
論
的
立

場
則
是
很
清
楚
的
。
當
威
聽
說
保
祿
和
彼
得
在
「
根
攘
無
差
異
」
時
，
是
一
而
且
相
同
的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他

們
的
本
質
相
似
，
而
且
還
相
似
性
是
吾
人
對
於
「
人
」
這
個
共
相
概
念
的
基
礎
。
此
共
相
概
念
無
差
異
地
應

用
於
彼
得
、
保
祿
和
其
他
任
何
一
個
人
。
不
管
阿
貝
拉
德
對
這
個
威
廉
正
面
的
理
論
會
如
何
來
思
考
它
，
也
不

管
阿
貝
拉
德
在
何
種
解
釋
下
會
攻
擊
它
，
這
個
理
論
事
實
上
是
否
定
極
端
質
在
論
的
，
與
阿
貝
拉
德
自
己
的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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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相
去
不
遠
。

必
須
提
醒
的
是
，
上
面
所
說
的
有
些
簡
化
，
阿
貝
拉
德
和
威
廉
之
間
的
爭
議
真
正
的
情
況
哥
人
木
得
而

知
，
雖
然
吾
人
知
道
威
廉
遭
到
阿
貝
拉
德
擊
敗
之
後
，
的
確
退
隱
到
聖
﹒
維
克
多

(
ω
?
〈
戶
口
阱
。
各
修
道
院

去
，
任
教
於
那
里
，
後
來
又
做
了
夏
倫
斯
﹒
修
爾
﹒
馬
納
(
叮
叮
丘
。
臣
，
ω
R
E
Z
R
5
)
的
主
敬
，
可
是
至
於

在
辯
論
中
的
那
一
些
論
點
上
使
得
威
廉
要
退
隱
則
不
十
分
清
楚
。
很
有
可
能
他
在
巴
黎
教
書
時
改
變
了
他
的
理

論
'
後
來
受
到
阿
具
拉
德
新
的
批
評
之
後
|
|
不
管
這
批
評
是
對
是
錯i
i
'

退
隱
到
墨
﹒
維
克
多
，
在
車
﹒

維
克
多
他
又
繼
讀
教
授
，
並
且
為
修
道
院
立
下
了
密
契
主
義
傳
統
的
基
礎
，
根
攘
吳
爾
夫
的
君
法
，
當
他
退
隱

到
聖
﹒
維
克
多
時
，
他
在
那
襄
傳
授
新
的
理
論
|
|
無
差
異
理
論
。
也
有
人
認
為
有
三
種
理
論

•• 

ω
極
端
實
在

論
的
同
一
論
;
ω
無
差
異
理
論
，
阿
貝
拉
德
攻
擊
這
個
，
認
為
一
它
和
第
一
個
理
論
沒
有
差
別
;
ω
反
實
在
論
的

理
論
，
這
很
有
可
能
是
他
在
傳
授
第
一
，
第
二
種
理
論
之
後
，
後
來
才
主
張
的
理
論
。
這
種
說
法
也
許
是
正
確

的
，
而
且
，
如
果
從
阿
貝
拉
德
對
於
無
差
異
理
論
的
批
評
與
解
釋
來
君
，
這
個
說
法
是
可
以
成
立
的
。
可
是
阿

貝
拉
德
的
解
釋
是
否
超
乎
神
學
辯
論
之
外
則
頗
有
問
題
，
而
我
個
人
則
比
較
同
意
吳
爾
夫
所
說
，
無
差
異
理
論

牽
涉
到
對
同
一
理
論
的
否
定
，
即
它
不
只
是
一
些
遁
辭
罷
了
。
不
過
，
這
個
問
題
並
不
重
要
，
因
為
大
家
都
同

意
威
廉
最
後
放
棄
了
他
在
起
初
所
主
張
的
極
端
實
在
論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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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爭
辯
中
擊
倒
了
向
波
的
威
廉
的
人
是
阿
貝
拉
德
，
他
生
於
黎
巴
和
特
(
戶
。
可
色
。
片
)
，
靠
近
納
提
斯

(
Z
M
H
Z
己
的
巴
和
特
或
巴
萊
斯

(
2
-
Z
R
可
旦
旦
的
)
，
因
此
他
又
稱
做
巴
剝
特
的
漫
步
學
者
。
他
在
羅
塞

林
與
威
廉
門
下
學
辯
證
法
，
後
來
自
己
先
後
在
米
濃
(
古
巴
口
口
〉
'
話
拜
爾
(
們
。
否
已
)
以
及
巴
黎
設
立
自

己
的
學
派
。
在
巴
黎
他
和
他
的
老
師
威
廉
辯
論
。
後
來
他
轉
向
神
學
，
求
教
於
勞
恩
的
安
瑟
姆
(
〉
口
的
巴
巴
。
同

阿
拉
。
口
)
，
一
一
一
三
年
起
開
始
在
巴
黎
教
授
神
學
。
由
於
與
海
洛
亞
(
因
丘
。
凹
的
。
之
間
的
一
段
插
曲
，
阿
貝
拉

德
必
須
退
隱
到
聖
戴
尼
斯
(
的
?
口
。
巴
也
修
道
院
。
一
二
二
年
，
他
所
寫
)
的
「
論
上
帝
的
獨
一
性
與
三
位

性
」
，
在
索
依
森
會
議
中
被
蓋
禁
。
後
來
，
他
建
立
了
黎
巴
拉
克
科
學
院
，
該
學
院
靠
近
諾
金
特

l
l

修
l
l

塞
納

(
Z。
間
。
耳
目
的
耳
目
的
。
古

0
)
，
一
一
二
五
年
，
為
了
接
任
聖
吉
爾
達
斯
(
戶
口

E
S
)
修
道
院
院
長
之

職
，
他
只
好
放
棄
這
個
學
院
。
不
過
，
在
一
一
一
一
九
年
，
他
也
離
開
了
聖
吉
爾
達
斯
修
道
院
。
在
一
一
一
二
六
|

三
九
年
之
間
，
他
任
教
於
巴
黎
聖
協
內
維
夫

(
2
.的
。
口
。
〈
品2
)
修
道
院
，
沙
和
布
里
的
約
翰
是
他
在
那
里

的
學
生
之
一
。
伯
納
(
叩
門
﹒
目
。5
月

3

控
告
他
是
異
端
，
一
一
四
一
年
索
依
森
會
議
中
被
定
罪
，
他
上
訴

，
結
果
罪
加
一
等
，
命
令
他
從
此
不
得
再
授
課
。
這
事
之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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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宗
殷
諾
森
二
世
(
可
忌
。
-
g
。
g
E

同
)

他
退
隱
於
克
魯
尼

(
Q
S
M刊
)
，
一
直
到
死
。

阿
貝
拉
德
之
為
人
極
為
好
辯
，
對
於
敵
手
甚
為
嚴
厲
.. 

他
嘲
弄
教
授
他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老
師
尚
渡
的
威
廉

以
及
普
恩
的
安
瑟
姆
。
雖
然
略
有
感
情
，
可
是
都
很
自
我
中
心
，
很
難
相
處•. 
他
之
所
以
離
開
車
戴
尼
斯
和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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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拉
迪
斯
修
道
院
的
原
因
就
是
因
為
他
和
僧
侶
們
無
法
相
處
得
來
。
然
而
，
他
畢
竟
是
一
位
有
能
力
的
人
，

卓
越
的
辯
證
法
學
者
，
在
辯
術
上
遠
超
過
他
的
老
師
威
廉
，
他
不
是
一
個
可
以
忽
略
的
凡
夫
俗
子
，
我
們
知
道

他
的
才
華
及
辯
術
上
的
靈
巧
，
在
對
威
廉
和
其
他
老
師
的
評
擊
中
，
博
取
了
大
批
的
聽
眾
。
尤
其
因
為
他
名
聲

甚
大
，
叉
頗
多
才
氣
，
他
在
神
學
上
的
侵
犯
使
得
那
些
對
辯
證
法
和
理
智
機
巧
原
本
就
不
表
同
情
的
人
更
認
定

他
是
個
危
險
的
思
想
家
，
其
中
尤
以
伯
納
對
他
的
敵
意
更
是
有
增
無
減
。
勞
恩
的
安
瑟
姆
似
乎
認
為
哲
學
家
就

是
撒
旦
的
代
言
人
，
幾
乎
是
盡
其
所
能
來
譴
責
阿
貝
拉
德
。
他
對
阿
貝
拉
德
的
控
訴
，
其
中
之
一
是
他
否
認
車

三
位
一
體
的
真
理
。
若
就
意
圖
而
昔
日
，
阿
貝
拉
德
這
位
哲
學
家
很
可
能
不
是
我
們
通
常
所
說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

他
無
意
否
認
啟
示
，
而
且
也
不
排
除
神
秘
的
說
明
)
;
可
是
由
於
他
把
辯
證
法
應
用
到
神
學
中
，
以
致
於
他
似

乎
是
在
反
駁
神
學
的
正
統
，
也
許
他
無
意
反
駁
正
統
神
學
，
可
是
在
事
實
上
他
卸
如
此
做
了
。
可
是
，
正
因
為

他
把
辯
證
法
應
於
到
神
學
上
，
才
使
得
神
學
的
發
展
成
為
可
能
，
而
且
促
進
了
十
三
世
紀
士
林
學
派
的
神
學
系

統
化
。

西洋哲學史

阿
貝
拉
德
毫
無
困
難
地
就
指
出
向
波
的
威
廉
極
端
實
在
論
在
邏
輯
上
所
犯
的
謬
誤
，
因
此
他
更
有
責
任
提

出
一
套
令
人
滿
意
的
理
論
。
他
採
取
披
埃
秋
士
所
列
出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共
相
的
定
義
.. 

「
它
原
本
就
是
用
來

稱
述
多
物
，
而
非
稱
述
個
體
」
)
，
他
說
共
相
所
稱
謂
的
不
是
一
件
東
西
而
是
一
個
名
稱
，
並
且
斷
定

•• 

「
旗

下
的
只
是
把
這
種
普
遍
性
畫
歸
於
宇
詞
」
@
。
他
所
說
的
聽
起
來
好
像
純
粹
是
屬
於
羅
基
林
的
傳
統
唯
名
論
的

君
法
，
(
阿
只
拉
德
曾
問
學
於
羅
塞
林
)
，
可
是
事
實
上
，
他
所
要
說
的
是
普
遍
的
和
個
別
的
字
詞
，
我
們
不
能

立
即
斷
定
阿
具
拉
佑
你
否
定
有
任
何
與
普
遍
的
字
詞
相
對
應
的
實
在
，
因
為
他
的
確
不
否
認
布
與
個
別
的
字
句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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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應
的
實
在
，
此
種
實
在
是
個
體
的
。
叉
，
阿
具
拉
德
(
在
「
。
個
戶
口
戶
口
。
已
門

C
E
E

習
吾
古
旦

8

立
O
E
5
)繼

韻
區
分
了
聲
音
(
〈
。
以
)
和
名
稱
G
Z
E
。
)
，
他
說
共
相
不
是
聲
音
，
共
相
是
名
稱
，
何
以
他
布
此
區
分
呢

?
因
為
聲
音
代
表
物
理
上
的
存
在
(
空
言
巴
巴
g
s

巳
ω
)
，
一
個
東
西
，
而
沒
右
一
件
東
西
可
以
稱
述
另
一

件
東
西
，
名
稱
根
攘
它
和
邏
輯
內
容
的
關
係
來
代
表
一
個
字
，
所
稱
述
的
就
是
它
。

那
麼
邏
輯
內
容
是
什
麼
呢
?
由
普
通
名
稱
所
表
達
的
普
遍
知
性
或
普
遍
觀
念
是
什
麼
呢
?
心
智
藉
若
普
通

觀
念
「
認
知
眾
多
事
物
共
通
而
且
混
淆
的
一
意
象.••... 

當
我
聽
見
『
人
』
，
我
在
心
中
產
生
某
個
惹
象
，
此
一
意
象

與
個
別
的
人
關
聯
起
來
，
使
得
它
共
通
於
所
有
的
人
而
卸
又
不
專
屬
於
任
何
一
個
人
」c
何
只
拉
德
這
些
話
的

確
暗
示
若
，
沒
右
什
麼
真
正
的
共
相
概
念
，
而
只
有
模
糊
的
意
象
，
因
著
模
糊
不
清
的
程
度
而
右
類
的
和
緝
的

概
念
;
不
過
阿
具
拉
德
又
說
，
共
相
的
概
念
是
抽
象
作
用
所
形
成
的
，
通
過
共
相
的
概
念
我
們
認
知
了
那
「

在
」
對
象
之
中
的
是
什
麼
，
可
是
我
們
封
不
能
「
如
」
這
個
什
麼
之
在
對
象
中
而
予
以
認
識
。
「
因
為
，
當
我

們
思
考
這
個
人
，
我
們
是
在
實
體
的
本
性
，
或
在
身
體
的
本
性
上
思
考
這
個
人
，
而
不
是
思
考
他
是
動
物
，
是

人
，
是
文
法
家

•••••• 

。
顯
然
，
除
了
在
本
性
之
內
的
東
西
，
我
是
一
無
所
知
，
可
是
我
不
思
考
它
所
有
的
一
切

」
。
接
若
他
又
解
釋

.• 

當
他
說
我
們
對
人
的
概
念
是
「
模
糊
的
」
'
一
意
思
是
說
藉
若
抽
象
作
用
，
本
性
從
所
有

的
個
體
性
抽
離
出
來
，
而
且
吾
人
得
以
一
﹒
方
面
在
與
其
他
個
別
的
人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的
關
係
'
一
芳
面
又
可
以

用
來
稱
述
所
有
個
別
人
這
種
情
況
下
來
思
考
這
個
概
念
。
總
之
，
那
在
種
的
或
類
的
觀
念
之
中
所
認
知
的
乃
是

在
事
物
中
(
觀
念
不
缺
乏
客
觀
的
指
涉
)
，
可
是
卸
不
在
它
們
自
己
、
即
不
在
個
別
物
中
被
認
知
。
換
句
話
說

，
極
端
質
在
論
是
錯
誤
的
，
可
是
這
並
不
是
說
共
相
是
純
粹
主
觀
的
構
造
，
更
不
是
說
它
們
只
是
字
詞
肥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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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阿
只
拉
紹
說
共
相
是
名
稱
，
他
的
意
思
是
共
相
的
概
念
的
邏
輯
一
致
性
只
是
應
用
於
述
話
，
即
它
是
名
稱
，

而
不
是
事
物
(
『
2
)

，
也
不
是
個
別
物
。
如
果
想
和
沙
利
布
盟
的
約
翰
一
樣
稱
阿
刊
(
拉
德
是
「
唯
名
論
者
」

，
那
麼
，
我
們
必
須
同
時
知
道
他
的
「
唯
名
論
」
只
是
對
「
極
端
實
在
論
」
的
否
定
，
以
及
肯
定
邏
輯
秩
序
與

實
在
秩
序
之
間
的
區
分
，
如
不
涉
及
對
共
相
概
念
客
觀
基
礎
的
否
定
，
阿
貝
拉
德
的
理
論
，
在
文
字
上
雖
然
有

些
曖
昧
之
處
，
可
是
均
不
缺
乏
「
溫
和
實
在
論
」

(
5皂
白

m
E
E
m
-
-
m
5
)
的
輪
廓
。

在
「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
和
「
神
學
」
中
，
阿
且
拉
德
承
續
奧
古
斯
丁
、
馬
克
洛
標
士
(
Z
m
門
口
。

σ
戶
口
的
)

，
卜
﹒
里
西
恩
(
可
己
的
古
口
)
等
人
的
君
法
，
在
神
心
中
存
右
典
範
型
式
，
或
神
性
觀
念
，
包
括
類
的
與
種
的
，

這
些
神
性
觀
念
等
同
於
上
帝
自
身
;
在
這
點
上
阿
只
拉
德
贊
成
柏
拉
圖
，
從
新
柏
拉
圖
的
意
恩
來
了
解
柏
拉
圖

，
把
理
型
放
在
神
的
心
中
，
「
如
希
臘
人
所
稱
之
諾
一
音za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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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同
貝
拉
德
對
共
相
問
題
的
處
理
很
有
決
定
性
，
給
予
極
端
實
在
論
致
命
的
一
擊
。
他
指
出
一
個
人
可
以
否

定
極
端
實
在
論
，
而
同
時
叉
不
必
去
否
定
類
和
種
的
所
有
客
觀
性
。
雖
然
十
二
世
紀
夏
爾
特
學
派
(
們
甘
心
門
，

可
2

月
言
。
7

與
里
維
克
多
學
氓
的
n
r
o
o
-
c門
叩
門
-
5

立
自
相
對
立
)
，
傾
向
於
極
端
實
在
論
，
可
是
與

夏
爾
特
學
派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兩
位
著
名
人
物
，
故
宮
的
基
兩
只
(
的
己
σ
叩
門
丹
(
r
z

可
R

志
向
)
以
及
沙
刺
布
里

的
約
翰
則
都
拋
棄
了
傳
統
的
極
端
實
在
論
。

川w波
雷
的
基
爾
自
(
(
或
稱
為
訂
戶-t
z
z
ω
句
。
可
豆
豆
5
)
於
一
O
七
六
年
生
於
波
義
提
斯
(
句
。
古
迫
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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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
伯
納
(
自
己
g
a
c
h
m
u
g
旦
完

ω
)
的
學
生
，
後
來
自
己
也
在
夏
高
特
任
教
廿
餘
年
，
他
在
一
一
四
二
年

接
任
技
義
提
斯
主
歇
，
不
過
後
來
卸
任
教
於
巴
黎
。
一
一
五
四
年
逝
世
。

技
J
f目
的
基
爾
只
堅
信
每
個
人
有
自
己
的
人
性
@
'
不
過
他
對
於
個
人
的
內
在
結
構
卸
有
獨
到
的
君
法
。
在

個
人
中
，
我
們
必
讀
區
分
個
別
化
的
本
質
或
實
體
!
|
事
物
的
附
質
性
乃
依
附
於
此
實
體
|
|
以
及
實
糙
的
形

式
或
本
有
的
形
式
@
。
這
些
一
本
右
的
形
式
是
共
通
的
，
在
同
種
或
類
的
東
西
中
，
它
們
是
相
似
的
，
而
且
在
上

帝
襄
有
它
們
的
典
範
。
當
心
智
在
事
物
中
沉
思
本
布
的
形
式
，
可
以
從
它
們
被
體
現
化
的
物
質
中
抽
離
出
來
，

而
且
在
抽
象
中
孤
離
地
思
考
它
們

.• 

因
而
心
智
一
一
意
向
若
類
或
種
，
它
們
是
實
存
體
，
可
是
封
不
是
實
體
地
存
在

的
東
西
@
。
譬
如
說
，
類
只
是
經
由
比
較
不
同
種
可
是
卸
相
似
的
東
西
，
所
獲
得
之
實
體
的
聚
集
@
。
他
的
意

思
是
，
種
的
觀
念
的
獲
得
是
由
比
較
相
似
本
質
的
決
定
因
于
或
相
似
個
別
物
的
形
式
，
將
它
們
聚
合
而
成
為
一

個
觀
念
;
至
於
「
類
」
觀
念
的
獲
得
，
則
是
由
於
比
較
在
種
上
相
具
而
卸
有
一
些
共
適
的
本
質
決
定
因
于
或
形

式
，
好
比
說
馬
和
狗
有
共
遍
的
動
物
性
。
正
如
同
沙
利
布
旦
的
約
翰
提
到
基
爾
具
的
理
論
時
所
說
的
@
'
形
式

在
感
覺
物
中
是
感
覺
的
，
可
是
心
智
卸
離
開
感
官
由
非
物
質
的
角
度
認
知
它
;
一
主
於
在
個
體
物
中
的
個
體
則
在

某
種
或
某
類
中
的
每
一
分
子
中
仍
然
是
共
適
的
或
相
似
的
。

基
爾
具
的
抽
象
與
比
較
的
理
論
證
明
他
是
一
位
溫
和
的
實
在
論
者
，
而
不
是
極
端
質
在
論
者
。
可
是
他
區

分
個
別
的
本
質
或
實
體
及
共
適
的
本
質
或
實
體
(
「
共
逅
的
」
是
指
在
許
多
個
體
物
中
是
相
似
的
)
這
個
怪
異

的
觀
念
，
使
得
他
在
使
用
這
觀
念
於
聖
三
位
一
體
的
理
論
及
區
分
神
和
神
性
，
彼
得
和
彼
得
之
性
是
不
同
的
東

西
時
發
生
了
困
難
，
就
好
像
他
從
人
性
中
|
|
即
蘇
格
拉
底
的
人
性
中
區
分
出
蘇
格
拉
底
一
叫
張
。
他
被
譴
責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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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了
上
帝
的
單
一
佳
，
而
且
又
傳
授
異
端
，
攻
擊
他
的
人
之
一
是
伯
納
。

會
議
中
他
設
定
罪
，
他
撤
銷
了
他
那
些
遙
控
背
道
的
主
張
Q

川W沙
利
布
旦
的
約
翰
(
西
元
一
一
一
五

l

八
0
年
)
於
一
一
一
一
一
六
年
前
往
巴
黎
，
在
那
里
聽
阿
貝
拉
德
，

基
爾
具
、
阿
當
〔
〉
a
m
B
E

立
一
切
。E
S
5
)

、
布
揚
(
同
忌
。
2
2

口
。3
)
等
人
的
課
，
成
為
坎
特
布
里

(
n
m
Z
F已
是
)
大
主
教
刁
鮑
德
(
、
H
d
g
σ
且
已
)
和
貝
克
特
的
多
瑪
斯
(
的
?
→
Z
B
S
U

出
Z
T
倚
門
)
的

路
書
，
後
來
在
一
一
七
六
年
受
任
為
夏
爾
特
的
主
敬
。

約
翰
說
，
在
討
論
共
相
問
題
時
，
世
界
就
變
得
蒼
老
了
:
這
個
問
題
所
耗
費
的
時
間
比
凱
撒
大
帝
征
服
統

治
世
界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還
要
長
@
。
人
若
離
開
感
覺
的
東
西
而
想
尋
求
類
和
種
的
觀
念
，
無
疑
是
緣
木
求
魚
，

白
費
氣
力
@
。
極
端
實
在
論
是
不
對
的
，
而
且
和
亞
旦
斯
多
德
相
衝
突
@
。
約
翰
特
別
偏
好
亞
旦
斯
多
德
有
關

於
辯
證
法
的
君
法
，
尤
其
是
「
題
論
」
(
吋
串
戶
口
也
更
得
他
心
，
他
認
為
它
比
所
有
其
它
當
時
從
大
學
中
談
論

辯
證
法
的
書
來
得
有
用
@
。
類
和
種
不
是
事
物
，
而
是
事
物
的
形
式
，
心
智
比
較
事
物
的
相
似
性
，
並
且
將
事

物
的
形
式
抽
離
出
來
而
與
聯
合
於
共
相
概
念
中
@
。
抽
離
地
考
禮
共
相
的
概
念
或
類
與
績
是
理
性
的
構
造
所
得

，
因
為
它
們
不
在
心
外
實
在
界
中
作
為
共
相
而
存
在
若
;
可
是
此
處
所
講
的
構
造
是
對
事
物
做
比
較
且
從
事
物

申
抽
離
出
來
的
，
所
以
共
相
概
念
並
不
缺
乏
客
觀
的
基
礎
或
客
觀
的
指
涉
@
。 一

一
四
八
年
萊
姆
期
(
同F
E
自
己

西洋哲學史

十前
面
已
提
述
，
童
稚
克
多
學
派
傾
向
於
溫
和
實
在
論
。
聖
維
克
多
的
修
夫
(
自
己mY
H
o
g
g
M
E
H
〉
或
多
或



少
都
採
取
阿
貝
拉
德
的
立
場
，
很
清
楚
地
主
張
抽
象
理
論
。
他
將
抽
象
理
論
應
用
於
數
學
和
物
理
。
數
學
所
努

力
的
是
「
使
混
淆
的
不
混
淆
」
@
'
數
學
家
抽
離
|
|
即
孤
離
他
意
向
的
一
意
思
|
|
出
線
和
平
面
，
雖
然
離
開

了
物
體
並
沒
有
線
和
平
面
的
存
在
。
在
物
理
學
中
，
物
理
學
家
也
抽
象
地
考
慮
四
大
要
素
，
雖
然
在
具
體
的
實

在
中
，
這
四
大
要
素
只
在
變
化
的
組
合
中
才
發
現
。
同
樣
，
辯
證
學
家
孤
離
地
、
抽
象
地
，
在
聯
合
的
觀
念
中

去
考
慮
事
物
的
形
式
，
雖
然
事
實
上
感
覺
的
東
西
既
木
孤
離
物
質
而
存
在
，
也
不
以
共
相
而
存
在
著
。

十由
此
可
見
，
多
瑪
斯
溫
和
實
在
論
的
基
礎
在
十
三
世
紀
之
前
就
已
經
建
立
了
。
我
們
的
確
可
以
說
，
致
極

端
實
在
論
以
死
地
的
人
是
阿
只
拉
德
。
當
多
瑪
斯
在
十
三
世
紀
宣
告
共
相
不
是
自
存
的
東
西
而
是
存
在
於
單
獨

物
中
(
的
紅
巳R
F

古
閻
明
)
@
，
他
乃
同
應
了
阿
具
拉
德
，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所
說
的
話
。
試
以
人
性
為
例
，
人

性
只
有
在
這
個
或
那
個
人
中
才
存
在
，
在
概
念
中
附
蒼
的
共
相
性
是
抽
象
作
用
的
結
果
，
因
而
這
有
主
觀
的
貢

獻
的
意
思
@
。
這
樣
說
共
相
的
概
念
沒
有
什
麼
錯
誤
。
可
是
，
如
果
我
們
要
從
一
個
事
物
中
抽
象
出
特
別
的
形

式
，
而
同
時
又
認
為
這
個
形
式
事
實
上
已
經
存
在
於
抽
象
的
狀
況
中
，
那
磨
我
們
的
觀
念
使
真
的
是
錯
了
，
因

為
這
涉
及
到
對
事
物
木
身
錯
誤
的
判
斷
;
可
是
雖
然
是
在
共
相
概
念
中
，
心
智
旬
以
異
於
事
物
具
體
存
在
模
式

的
古
式
來
認
知
該
事
物
，
那
磨
我
們
對
於
事
物
本
身
的
判
斷
便
不
會
是
錯
誤
的
。
因
為
一
故
抽
象
的
只
是
存
在
於

個
體
化
狀
態
中
的
事
物
的
形
式
;
亦
即
藉
若
非
物
質
的
活
動
使
對
象
成
為
心
智
唯
一
專
注
的
對
象
。
因
而
共
相

的
特
定
的
概
念
的
客
觀
基
礎
即
是
事
物
之
客
觀
的
共
體
的
本
質
，
這
個
本
質
藉
若
心
智
的
活
動
從
個
體
化
的
要

共相問題~ 219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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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
多
瑪
斯
認
為
此
要
素
是
物
質
|
|
抽
離
出
來
，
在
抽
象
中
考
慮
它
。
譬
如
說
，
心
智
從
個
別
的
人
市
抽

離
出
人
性
的
本
質
，
此
本
質
在
人
種
所
有
的
分
子
中
是
相
似
的
，
可
是
在
數
量
比
例
上
卸
不
完
全
相
同
。
至
於

共
相
之
類
概
念
的
基
礎
，
則
是
數
個
種
所
共
有
的
本
質
的
決
定
因
子
，
如
人
、
馬
、
狗
等
種
者
共
逅
的
「
動
物

性
」

西洋哲學史

因
此
，
多
瑪
斯
否
定
了
柏
拉
圖
和
早
期
中
世
紀
這
兩
種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
本
過
，
他
卸
木
像
阿
貝
拉
德
一

接
完
全
地
拒
絕
柏
拉
圖
主
義
，
而
是
進
一
步
地
發
展
柏
拉
圓
的
理
論
。
理
型
，
神
性
觀
念
，
存
在
於
神
心
中
，

不
過
，
在
存
有
學
上
與
上
帝
無
差
別
，
而
且
也
不
是
被
數
的
，
只
要
考
慮
到
這
些
真
理
，
柏
拉
圖
的
理
論
還
是

可
以
被
認
可
的
@
。
多
瑪
斯
承
認
三
種
共
相
ω
先
於
事
物
的
共
相
(
口
已
耳
目
丘
。
S
Z
B
B
)

，
他
堅
持
比

種
共
相
不
是
自
存
的
東
西
，
既
不
離
於
事
物
之
外
(
柏
拉
圖
)
，
也
不
在
事
物
之
中
(
早
期
中
世
紀
極
端
實
在

論
)
，
因
為
這
是
就
上
智
體
認
她
的
本
質
可
以
由
某
種
類
型
的
受
造
物
加
以
模
仿
而
說
的
。ω
在
事
物
中
的
共

相
(
5
戶
〈R
S
Z
E

『
0
)
，
此
是
在
種
中
的
分
子
有
相
似
的
具
體
而
個
別
的
本
質
。ω
在
事
物
之
後
的
共
相

(
口
口
的
〈
O
門
的
ω
-
O
M
V
。
丘
吉

5
)

，
此
是
抽
象
的
普
遍
概
念
@
。
不
消
說
，
在
「
言
語
錄
註
釋
」
中
所
提
到
的
「

在
事
物
中
的
共
相
」
這
個
詞
，
必
須
從
多
瑪
斯
整
個
理
論
來
加
以
解
釋
，
亦
即
作
為
共
相
概
念
的
基
礎
，
這
基

礎
是
共
體
的
本
質
，
或
「
事
物
的
本
身
」
@
。

在
晚
期
中
世
紀
，
共
相
的
問
題
再
次
地
設
提
及
，
奧
故
的
威
廉
(
司
E
E
B

丘

C
n
r
g
s
)對
此
問
題

有
不
同
的
解
答
;
可
是
只
有
個
體
以
自
存
的
東
西
而
存
在
著
這
條
原
則
仍
然
保
留
著

•• 

十
四
世
紀
的
新
潮
流
，

不
朝
向
實
在
論
，
而
是
離
開
實
在
論
。
關
於
這
一
段
變
化
曲
折
的
歷
史
，
我
在
下
一
卷
中
會
加
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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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言
語
錄
社
釋
」

在
亞
雄
塞
的
(
〉
己
2
D
D
m

〉
，
已
經
區
別
了
在
亨
物
前
的
共
相

井崗

。

(
」
『
泛
的
俺
這
叫
〉

M
u
b
t
~
ω
-
M
D已
〕
{
﹒

在
事
物
中
的
共
拍
，
在
事
物
雌
性
的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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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
特
布
里
的
安
瑟
姆

西洋哲學史

安
瑟
婦
之
為
哲
學
家
i
i

「
獨
語
錄
」
(
足
。
忘
記
。
哭
泣
喜
)
中

-
L帝
存
在
的
詮
明
|
|

(
M
U志的
肉
。h古
草
)
中
主
命
存
在
的
證
明
|
|
具
翠
的
觀
念
，
以
及
在

「
對
話
錄
」

安
瑟
姆
思
想
也
1
其
他
與
古
斯
T
思
想
的
成
分
。

安
瑟
姆
於
一
O
三
三
年
生
於
彼
德
蒙
特
的
歐
斯
鐸
，
先
後
在
布
根
第
(

間
已
『m
z
E
M
N
)的何
維
蘭
基
(
〉
〈
品
口
n
y
z
)
以
及
貝
克
(
由
2
)

受
基
本
教
育
，
後
來
進
入
本
篤
修
會
(

∞
g
o
E
丘
吉
。

O
E
仿
『
)
。
他
曾
任
貝
克
修
道
院
的
副
院
長
(
一O
六
三
年
)
，
而
且
做
到
了
院
長
。

-
O
九

三
年
他
繼
蘭
佛
朗
克

(
F
S
E
2
)
1
|
他
的
老
師
、
朋
友
，
及
宗
教
上
的
前
輩

l
|

成
為
坎
特
布
旦
(

口
S
Z

各
自
己
的
大
主
教
，
並
死
於
任
內
(
一

-
O
九
年
)
。

大
體
上
來
講
，
安
瑟
姆
的
思
想
可
以
說
是
屬
於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
像
這
位
偉
大
的
非
洲
博
士
一
樣
，
他

盡
其
理
智
之
能
去
了
解
基
督
信
仰
的
教
義
，
他
的
態
度
墨
露
在
對
話
中
。
，
字
一
畏
行
間
有
奧
古
斯
丁
精
神
的
戳

(
〉
。
叩
門
。
Z
E
O

已
告
。
口C



坎特布里的安瑟姆

記
，
「
曦
我
主
!
我
不
嘗
試
去
探
測
你
的
深
淵
，
因
為
我
知
道
自
己
的
理
智
絕
不
足
以
到
達
，
可
是
我
渴
望

了
解
一
些
你
的
真
理
，
那
是
我
所
信
仰
所
愛
的
，
因
為
我
不
是
為
了
相
信
才
尋
求
了
解
，
而
是
我
相
信
了
，
我

才
能
了
解
。
」
這
種
「
信
以
致
知
」
的
態
度
在
奧
古
斯
丁
和
安
瑟
莫
中
並
無
二
致
。
安
瑟
莫
在
「
上
帝
何
以
成

為
人
」
(
而
這

b
遠
的
同
。
這
。
)
@
中
說
，
如
果
我
們
不
嘗
試
去
了
解
我
們
所
相
信
的
，
那
是
一
種
疏
忽
。
這

句
話
更
是
與
奧
古
斯
丁
前
呼
後
應
。
當
然
，
當
安
瑟
莫
說
這
句
話
時
，
實
際
上
是
以
辯
證
法
或
推
理
應
用
於
信

仰
的
教
義
，
還
不
是
要
剝
除
教
義
的
神
秘
性
，
而
是
要
更
透
入
它
們
，
開
展
它
們
，
在
人
心
智
所
能
及
的
範
圍

之
內
，
辨
認
它
們
所
蘊
含
的
內
容
，
這
種
追
求
過
程
的
結
果
:
他
論
道
成
肉
身
與
救
贖
這
本
書
，
使
得
安
瑟
莫

在
神
學
發
展
和
思
辨
史
上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把
辯
證
法
應
用
於
神
學
的
資
料
，
仍
然
屬
於
神
學
。
安
瑟
莫
若
不
是
應
用
哲
學
的
範
疇
來
處
理
那
些
必
然

涉
及
到
哲
學
範
疇
的
討
論
與
發
展
的
啟
示
敬
義
，
恐
怕
很
難
靠
著
他
的
神
學
思
辨
和
發
展
在
哲
學
史
上
獲
得
一

席
之
地
。
事
實
上
，
安
瑟
寞
和
奧
古
斯
丁
一
樣
，
卸
未
曾
把
「
信
以
致
知
」
這
個
主
旨
侷
限
在
了
解
已
經
啟
示

而
尚
未
被
發
現
的
真
理
而
已
，
反
倒
是
把
它
擴
而
充
之
，
如
上
帝
存
在
的
真
理
，
這
種
人
所
相
信
而
且
人
類
理

智
所
可
以
認
識
的
真
理
，
也
在
他
們
探
討
之
內
。
因
此
，
他
的
著
作
除
了
可
以
認
為
是
一
個
教
義
神
學
的
著
作

之
外
，
也
可
以
視
為
是
一
個
自
然
神
學
家
或
形
上
學
家
的
著
作
，
也
就
是
因
為
這
個
隸
故
，
安
瑟
莫
能
夠
立
足

於
哲
學
史
上
，
不
論
他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現
有
效
或
無
故
，
他
有
系
統
地
，
精
心
營
構
的
論
證
都
是
很
重
要

的
，
而
且
使
得
他
的
著
作
值
得
哲
學
史
家
鄭
重
地
加
以
考
慮
。

安
瑟
莫
像
奧
古
斯
丁
一
樣
，
未
曾
嚴
格
地
劃
分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領
域
。
他
心
中
隱
含
的
態
度
可
以
作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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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
在
人
心
智
所
能
及
的
範
圍
之
內
，
基
督
徒
應
該
嘗
試
以
理
性
去
了
解
，
去
認
知
所
有
他
相
信
的
。
我
們

相
信
上
帝
存
在
，
相
信
三
位
一
體
，
因
此
，
我
們
應
該
應
用
我
們
的
知
性
來
了
解
這
兩
個
真
理
。
從
一
個
嚴
格

劃
分
哲
學
與
神
學
領
域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來
君
，
把
理
性
應
用
於
第
一
個
的
真
理
!
|
上
帝
存
在
，
是
屬
於

哲
學
的
領
域
，
把
理
性
應
用
於
第
二
個
的
真
理
|
|
|
三
位
一
體
，
則
落
在
神
學
的
領
域
。
第
一
個
真
理
可
由
人

類
的
理
性
來
證
闕
，
可
是
第
二
個
真
理
則
無
法
由
人
類
理
性
來
證
明
，
即
使
這
個
奧
松
一
旦
啟
示
出
來
，
人
類

心
智
可
以
說
出
有
關
於
它
的
正
確
陳
述
，
而
且
也
可
以
反
駁
人
類
理
性
對
此
奧
秘
的
異
議
，
可
是
人
類
理
性
仍

然
無
法
證
明
它
。
如
果
吾
人
站
在
安
瑟
莫
的
立
場
，
即
在
哲
學
i
|
神
學
未
嚴
格
劃
分
之
前
心
智
的
狀
態
，
就

很
容
易
君
出
何
以
這
一
個
真
理
可
以
證
明
，
伴
隨
著
去
了
解
我
們
所
相
信
的
渴
求
，
以
及
滿
足
這
種
渴
求
是
一

種
責
任
，
因
而
吾
人
也
當
嘗
試
去
證
明
第
二
個
真
理
。
事
實
上
，
安
瑟
莫
說
，
藉
若
「
必
然
的
理
由
」
@
'
來
詮

明
三
位
一
體
，
並
且
又
以
同
攘
的
方
式
來
表
示
，
除
了
基
督
沒
有
人
能
夠
得
蚊
。
如
果
吾
人
想
向
某
些
人
一
樣

稱
此
為
「
理
性
主
義
」
'
吾
人
必
須
先
弄
清
娃
什
麼
是
理
性
主
義
。
如
果
吾
人
所
說
的
理
性
主
義
是
否
定
啟
示

和
信
仰
的
態
度
，
那
麼
安
瑟
莫
不
是
一
位
理
性
主
義
者
，
因
為
他
是
先
接
受
了
信
仰
和
權
威
之
後
才
嘗
試
去
了

解
信
仰
的
事
實
。
不
過
，
如
果
吾
人
擴
充
「
理
性
主
義
」
'
以
它
含
蓋
了
嘗
試
去
證
明
奧
秘
的
態
度
|
|
。
不
是

因
為
奧
秘
不
被
信
仰
所
接
受
，
也
不
是
因
為
吾
人
無
法
證
明
它
於
是
就
拒
絕
它
，
而
是
因
為
吾
人
渴
求
了
解
所

相
信
的
，
而
卸
沒
有
清
楚
地
界
定
吾
人
可
以
接
近
不
同
真
理
的
不
同
途
徑
|
l

那
麼
吾
人
可
以
稱
安
瑟
莫
的
思

想
是
一
種
「
理
性
主
義
」
，
或
近
似
於
理
性
主
義
。
不
過
，
如
果
吾
人
認
為
假
如
安
瑟
姆
無
法
發
現
「
必
然
的

理
由
」
來
證
明
三
位
一
體
的
教
義
，
就
會
拒
絕
相
信
這
個
教
義
，
那
麼
吾
人
就
完
全
不
了
解
安
瑟
莫
的
立
場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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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
先
相
信
這
個
數
羲
'
然
後
才
嘗
試
，
去
了
解
它e關
於
安
苦
其
是
理
性
主
義
還
是
不
是
理
性
主
義
的
爭
議

，
除
非
先
把
握
住
他
絕
無
意
貶
損
基
督
信
仰
的
完
整
性
，
否
則
再
怎
樣
等
議
都
是
不
中
宵
的

•• 

如
果
我
們
堅
持

解
釋
安
瑟
英
，
好
似
他
生
於
多
瑪
斯
之
後
，
而
且
已
經
很
清
楚
地
劃
分
哲
學
和
神
學
各
自
的
領
域
，
那
麼
我
們

不
但
是
犯
了
倒
置
時
間
的
謬
誤
，
而
且
也
談
醉
了
安
瑟
其
e

一

一

坎特布里的安瑟的

在
「
獨
語
錄
」
@
@
中
，
安
瑟
莫
從
發
現
受
造
物
中
不
同
程
度
的
完
美
性
來
推
展
出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

在
第
一
幸
，
他
把
論
證
應
用
於
「
草
己
，
第
二
章
則
應
用
於
「
偉
大
」

(
m
B
m
g
o
m
ω
)
，
他
告
訴
我
們
，
此

處
的
偉
大
不
是
量
上
的
偉
大
，
而
是
質
上
的
偉
大
，
做
智
慧
一
樣
，
某
個
主
體
擁
有
更
多
的
智
慧
就
愈
好
，
然

而
量
上
較
大
並
不
能
證
明
質
上
的
優
越
性
。
質
的
不
同
的
程
度
發
現
於
經
驗
的
對
象
中
，
此
種
論
證
是
由
於
對

於
質
(
如
.. 

善
之
質
)
假
經
驗
性
的
觀
察
，
因
此
它
是
一
種
「
後
天
的
」
論
證
。
可
是
不
同
完
美
的
程
度
的
論

證
(
安
瑟
英
當
然
認
為
這
判
斷
有
客
觀
的
基
礎
)
，
暗
示
著
一
個
克
夫
標
準
的
指
涉
，
當
事
物
以
不
岡
程
度
客

觀
地
分
享
善
，
顯
示
了
這
個
標
準
本
身
是
客
觀
的
，
間
有
一
個
絕
對
的
善
存
在
蒼
，
其
它
善
的
東
西
分
享
於

祂
'
依
其
實
際
情
況
，
或
多
或
少
地
接
近
於
祂
。

這
種
類
型
的
論
證
在
性
質
上
是
指
柏
拉
固
式
的
(
雖
然
亞
且
斯
多
德
以
他
柏
拉
園
式
的
詞
彙
，
也
曾
論
證
‘

右
較
好
的
就
必
宿
最
好
的
)
，
在
多
瑪
斯
上
帝
證
明
的
第
四
路
論
證
重
新
出
現
。
我
說
過
，
這
是
一
個
「
後

天
的
」
論
證.. 

它
不
是
從
一
個
絕
對
善
的
觀
念
來
論
證
絕
對
善
的
存
在
，
而
是
從
觀
察
不
同
程
度
的
善
來
論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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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對
甜
苦
的
存
在
，
從
不
同
程
度
的
智
慧
來
論
證
絕
對
智
慧
的
存
在
，
然
後
再
把
絕
對
的
善
和
絕
對
智
慧
等
同
於

上
帝
。
當
然
，
這
個
論
證
開
展
的
形
式
需
要
同
時
論
證
不
同
程
度
之
善
的
客
觀
性
，
以
及
安
瑟
莫
所
根
攝
的
論

證
原
則
，
比
原
則
是
如
果
東
西
具
有
有
限
程
度
的
善
，
它
們
必
讀
從
絕
對
的
善
而
來
。
絕
對
的
善
是
由
己

(
3
『

ω
0
)而
不
是
由
他
(
H
M
O
門
丘
吉
已
)
。
此
外
也
必
須
注
意
，
這
個
論
證
只
能
應
用
於
那
些
自
身
不
涉
及
限
制
性

和
有
限
性
的
完
美

•• 

比
如
說
，
它
就
不
能
應
用
於
量
度
(
至
於
這
個
論
證
是
不
是
有
殼
，
是
否
能
明
證
'
這
則

不
是
史
學
家
所
能
決
定
的
範
圍
)
。

在
「
獨
語
錄
」
的
第
三
軍
宴
，
安
瑟
莫
把
相
同
的
證
論
應
用
於
存
有
。
任
何
東
西
只
要
是
存
在
的
，
或
者

是
由
於
某
韓
東
西
而
存
在
，
或
者
由
於
虛
無
而
存
在
;
後
一
種
假
設
是
荒
謬
的
。
因
此
只
要
存
在
的
東
西
，
必

定
是
藉
著
某
接
東
西
而
存
在
。
這
個
意
思
是
說
，
所
有
存
者
的
東
西
或
者
是
彼
此
相
互
倚
靠
而
存
在
，
或
者
是

由
於
它
們
自
己
而
存
在
，
或
者
由
某
個
存
在
的
原
因
而
存
在
。
然
而
，
X

由
於
Y

而
存
在
，
Y

叉
由
於
X

而
存

在
，
還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我
們
必
須
在
多
數
無
因
之
因
，
或
一
個
無
因
之
因
之
間
做
選
擇
。
到
目
前
為
止
，
這

個
論
證
的
確
只
是
一
種
因
果
性
論
證
'
可
是
安
瑟
莫
說
，
若
許
多
存
在
之
物
有
它
們
自
身
的
存
有
時
，
就
是
自

我
倚
靠
而
且
沒
有
原
因
的
，
那
麼
就
有
一
個
屬
於
自
己
之
存
有

Q
Z
品

-
R
a
z
z
m
)的形
式
，
所
有
的
存
有

部
分
享
於
它
。
站
在
這
點
上
，
他
加
入
了
一
些
柏
拉
圖
的
要
素
;
這
個
論
證
和
前
面
所
說
的
論
證
相
似
。
這
其

中
的
含
義
是
，
當
一
起
一
存
有
共
有
同
攘
的
形
式
，
必
是
有
一
個
統
一
的
存
有
外
在
於
它
們
，
那
就
是
那
個
形
式

;
因
此
，
只
能
夠
有
一
個
自
己
存
在
的
，
或
究
極
的
存
有
(
自
已
口
問
)
，
而
且
它
必
定
是
所
有
存
有
中
最
好
、

最
高
級
、
最
偉
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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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布里的安瑟姆

在
第
七
、
八
章
，
安
瑟
莫
考
慮
所
生
者(
2
己
的
。
已
)
和
原
因
(
們
自
己

2
)
之
間
的
關
係
，
他
說
所
有
有

限
的
東
西
都
是
從
無
中
所
造
的

(
O
K
E
E
-
0
)
，
而
不
是
從
先
存
的
質
料
，
也
不
是
從
作
為
原
因
的
質
料
所

造
的
。
他
謹
慎
地
解
釋
，
說
一
個
東
西
從
無
中
被
造
，
不
等
於
說
它
是
以
無
為
它
的
質
料
而
被
造
:
其
意
思
是

某
物
「
不
是
從
某
個
東
西
」
中
被
造
，
在
此
之
前
除
了
神
心
之
外
沒
有
任
何
存
在
，
而
現
在
則
右
些
東
西
存
在

了
。
這
似
乎
已
經
夠
明
白
了
，
可
是
有
時
候
卸
有
人
認
為
是
指
，
「
無
中
所
造
」
是
把
無
變
成
有
，
或
者
是

違
背
「
無
不
生
有
」
(
2
巴
E
古
巴
巴

=
x
)
的
原
則
，
然
而
，
安
瑟
莫
則
很
清
楚
地
說
，
無
中
所
造
不
指
「

從
等
同
於
無
的
物
質
中
」
，
而
指
「
不
是
從
某
物
中
」
。

至
於
「
自
有
者
」
(
開
口
回
心
ω
0
)的
屬
性
，
我
們
只
能
用
那
些
「
具
有
它
們
絕
對
比
不
具
有
它
們
是
更

好
的
」
性
質
來
稱
述
它
。
@
如

•• 

對
金
而
是
一7

成
為
金
比
成
為
鉛
好
，
但
是
對
人
而
是
一
口
，
成
為
金
就
不
抄
了
，

有
形
體
比
虛
無
好
，
但
是
對
一
個
精
神
體
來
說
，
有
形
體
就
不
如
無
形
體
。
成
為
金
比
不
成
為
金
好
，
這
只
是

相
對
的
好
;
有
形
體
比
無
形
體
好
，
也
只
是
相
對
的
好
。
可
是
，
有
智
慧
比
沒
有
智
慧
好
，
有
生
命
比
沒
有
生

命
好
，
有
公
義
比
沒
布
公
讀
好
，
這
些
一
則
是
絕
對
的
好
，
因
此
，
我
們
必
讀
把
智
慧
生
、
命
、
公
義
等
用
來
稱

述
最
高
的
存
右
，
而
卸
不
能
把
形
體
，
金
子
等
用
來
稱
述
最
高
的
存
有
。
再
者
，
因
為
最
高
的
存
有
不
是
經
由

分
享
，
而
是
由
於
自
身
的
本
質
，
而
具
有
她
的
屬
性
，
因
此
她
就
是
智
慧
、
公
義
、
生
命
•••.•. 

等
等
@
。
因
為

最
高
存
有
不
是
由
一
些
一
兀
素
組
合
而
起
(
因
為
在
邏
輯
上
，
一
兀
素
乃
在
組
合
之
前
，
因
此
她
就
不
能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存
右
)
這
些
屬
性
等
同
於
她
單
一
的
本
質
@
。
因
為
她
的
單
一
性
和
精
神
性
，
上
帝
必
定
超
越
了
空
間
;

因
為
她
的
永
恆
性
，
她
超
越
了
時
悶
。
@
祂
完
全
地
呈
現
於
每
一
事
物
中
，
可
是
卸
不
是
空
間
上
，
也
不
是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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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
萬
物
也
都
旱
現
在
她
的
永
恆
里
。
她
的
永
恆
不
應
被
理
解
為
無
終
正
的
時
間
，
而
應
按
理
解
為
「
不
可

眼
制
的
生
命
，
叉
兵
備
完
美
的
全
部
存
在
」
@
。
我
們
可
以
稱
她
為
實
體
。
如
果
我
們
所
指
的
是
神
聖
的
本
質

，
而
不
是
指
實
體
的
範
疇
|
|
，
因
為
他
是
不
可
能
變
化
的
，
也
不
是
持
久
的
附
質
性
@
。
總
之
，
如
果
我
們
把

應
用
於
受
造
物
的
稱
謂
也
應
用
於
抽
，
那
麼
毫
無
疑
問
是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在
應
用
。

在
「
獨
語
錄
」
中
，
安
瑟
莫
叉
繼
續
解
釋
在
同
一
本
性
中
的
三
個
位
格
，
可
是
他
均
沒
有
清
楚
地
交
代
他

-
意
識
到
從
一
個
學
間
的
領
域
轉
到
另
外
一
個
學
悶
，
對
於
這
個
主
題
，
這
位
神
學
家
也
許
很
感
興
趣
，
可
是
我

們
卸
不
能
同
意
他
。
以
上
所
說
的
，
已
足
夠
說
明
安
瑟
莫
對
自
然
神
學
真
正
的
貢
獻
，
柏
拉
圖
的
要
素
是
很
顯

著
的
，
除
了
一
些
零
散
的
附
註
以
外
，
對
於
類
比

(
2
丘
。
想
)
談
得
不
夠
。
可
是
他
對
上
帝
存
在
給
于
後
天

.
的
證
明
，
比
奧
古
斯
丁
更
富
有
系
統
性
，
而
且
他
也
謹
慎
地
處
理
神
的
屬
性
，
如
上
帝
的
不
變
性
、
永
恆
性.•• 

.• 

，
由
此
可
見
，
把
安
瑟
莫
和
「
存
有
學
論
證
」
(
O
早
已
。
恆
的
巴
〉
「
m
z
B
S
C
拉
在
一
起
，
意
味
若
他
對

哲
學
發
展
的
貢
獻
只
是
在
有
效
性
仍
然
有
待
商
榷
的
一
個
論
證
'
這
種
君
法
是
何
等
的
錯
誤
，
他
的
著
作
對
當

時
的
思
想
家
和
他
的
信
徒
，
也
許
沒
有
多
大
的
影
響
;
因
為
他
們
的
注
意
力
已
經
按
其
他
的
問
題
所
佔
攘
(

如
•• 

辯
證
法
，
融
合
教
父
的
意
見

•.•••• 

等
等
問
題
)
，
可
是
如
果
從
中
世
紀
哲
學
一
位
的
發
展
來
君
，
他
必

須
接
認
為
是
士
林
哲
學
和
神
學
最
主
要
的
貢
獻
者
之
一
，
因
為
他
把
自
然
神
學
和
論
證
法
應
用
於
教
義
上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在
「
對
話
錶
」
中
，
「
安
譚
心
倫
開
展
了
所
謂
的
「
存
有
學
論
證
」
，
此
論
證
是
從
上
帝
的
觀
念
論
證
上
帝
是



真
實
的
、
是
存
在
的
。
他
告
訴
我
們
，
他
之
所
以
發
展
出
這
個
論
證
f

是
由
於
教
會
弟
兄
們
的
質
悶
，
以
及
對

於
「
獨
語
錄
」
中
複
雜
的
論
證
的
考
慮
，
使
他
自
間
是
否
能
夠
發
現
一
個
克
分
的
論
證
'
單
靠
著
它
，
就
可
以

證
明
所
有
我
們
相
信
有
關
於
上
帝
的
實
體
，
而
且
這
個
論
證
實
現
他
先
前
在
神
學
小
作
品

(
0。
z
z
z
z
s
u申

一
些
補
助
性
論
證
的
功
能
。
最
後
，
他
想
他
發
現
了
這
樣
一
個
論
證
'
安
瑟
莫
以
與
上
帝
對
寇
的
格
式
束
畏
有

這
個
論
證
'
在
此
為
了
方
便
起
見
﹒
可
以
把
它
套
入
三
段
論
證
的
格
式

.• 

坎特布里的安瑟姆

-
4帝
是
「
那
沒
有
比
它
史
偉
大
才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

可
是
「
那
沒
布
比
它
更
偉
大
才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
必
然
存
在
，
本
只
是
存
在
於
心
內
的
觀
念

中
，
也
存
在
心
汁
的
老
界
中
。

因
此
，
主
帝
存
在
，
不
只
存
在
於
心
內
的
觀
念
中
，
也
府
在
心J汁
的
發
界
中
。

大
前
提
只
提
出
主
帝
的
混
合
，
以
及
人
|
|
即
使
他
否
定
主
帝
的
存
在
|
|
對
主
帝
的
觀
念
。

小
前
提
是
很
清
楚
的
，
因
為
如
采
「
那
沒
布
比
它
史
偉
大
才
是
可
以
思
議
椅
」
，
只
是
每
於
心

內
，
那
麼
它
就
不
能
是
「
那
沒
布
此
它
史
偉
大
才
是
可
以
思
議
才
」
，
因
為
，
一
個
史
偉
大
才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
即
它
是
存
在
心
外
的
實
在
界
，
也
存
在
心
中
尚
觀
念
。

這
個
證
現
從
「
那
沒
有
比
它
更
偉
大
者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
上
帝
的
觀
念
開
始
，
即
從
絕
對
完
美
這
個
上
帝

的
觀
念
開
始

•• 

這
就
是
上
帝
。

如
果
這
攘
的
存
有
只
有
觀
念
上
的
實
在
，
只
存
在
主
觀
的
觀
念
中
，
那
麼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一
個
更
偉
大
的

存
者
，
即
不
只
存
於
觀
念
中
，
也
存
於
客
觀
的
實
在
中
的
一
個
荐
者
，
因
此
，
上
帝
是
絕
對
完
美
的
觀
念
，
必

.231. 第十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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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是
一
個
存
在
的
觀
念
，
安
瑟
莫
說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沒
有
人
能
夠
同
時
有
上
帝
的
觀
念
，
而
卸
叉
否
定
上

帝
的
存
在
。
譬
如
說
，
如
果
有
人
認
為
上
帝
是
超
人
，
那
麼
他
很
可
以
否
定
上
帝
是
存
在
的
，
可
是
他
不
能
真

正
地
否
定
上
帝
觀
念
的
客
觀
性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有
正
確
的
上
帝
觀
念
，
知
道
「
上
帝
」
這
個
詞
的
意
義
，
那
磨

他
的
確
可
以
在
嘴
居
上
否
定
她
的
存
在
，
可
是
如
果
他
了
解
這
攘
的
否
定
所
涉
及
的
(
間
，
說
這
個
由
自
身
本

質
必
定
存
在
的
存
有
，
或
必
然
的
存
有
，
卸
不
存
在
)
，
而
仍
然
堅
決
否
定
之
，
那
麼
他
便
犯
了
明
顯
的
矛

盾
。
「
只
有
愚
人
」
在
他
心
中
說
「
沒
有
上
帝
」
。
絕
對
完
美
的
存
有
是
這
樣
的
存
右
，
她
的
本
質
是
存
在
蒼
，

或
必
然
地
涉
及
存
在
;
若
不
然
，
吾
人
可
以
想
像
一
個
更
加
完
全
的
存
有
;
她
是
必
然
的
存
有
，
而
一
個
必
然

的
存
有
存
在
蒼
，
不
然
「
必
然
存
有
」
這
語
句
中
就
有
了
矛
盾
。

安
瑟
姆
要
他
這
個
論
證
成
為
所
有
我
們
所
相
信
是
上
帝
的
本
性
的
證
興
。
因
為
這
個
論
證
涉
及
絕
對
完
美

的
存
有
，
因
此
上
帝
的
屬
性
就
含
藏
在
論
證
的
結
論
中
。
我
們
只
需
自
問
「
那
沒
有
比
它
更
偉
大
者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
存
有
，
這
個
觀
念
所
隱
含
的
是
什
麼
，
就
可
以
看
出
上
帝
是
全
能
的
、
全
知
的
、
絕
對
公
義
的.••••• 

等

等
。
當
安
瑟
莫
在
「
對
話
錄
」
中
，
申
述
這
些
屬
性
時
，
他
也
用
心
地
去
澄
清
這
些
一
觀
念
。
如
，
上
帝
不
會
說

謊
，
這
不
是
顯
示
上
帝
缺
乏
全
能
嗎
?
他
問
答
說
，
不
是
的
，
說
謊
不
是
能
力
而
是
無
能
;
不
是
完
美
，
而
是

完
美
。
如
果
上
帝
所
行
的
和
她
的
本
質
不
相
一
致
，
那
麼
在
她
襄
面
就
有
一
些
能
力
的
缺
乏
。
當
然
，
有
些
人

也
許
會
反
對
，
認
為
這
攘
的
講
明
預
技
若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上
帝
的
本
質
是
什
麼
或
牽
涉
到
什
麼
，
而
上
帝
的
本

質
卸
正
是
我
們
所
要
說
明
的
;
安
瑟
其
可
能
會
這
樣
來
問
答
，
他
已
經
預
設
上
帝
是
絕
對
完
美
的
，
因
此
她
是

全
能
的
真
實
的
，
問
題
只
在
於
如
何
說
明
完
全
的
全
能
性
真
正
的
意
思
是
什
麼
，
以
及
指
出
對
於
全
能
的
觀
念

西洋哲學史



坎特布里的安瑟姆

錯
誤
的
君
法
的
錯
誤
之
處
。

安
齊
姆
在
「
對
話
錄
」
的
論
證
，
遭
到
僧
侶
高
尼
洛(
b
g口
口
。
)
的
反
駁
，
這
位
僧
侶
在
他
的
「
代
不
智

者
發
言
之
書
l
i

反
駁
安
蕾
姆
在
對
話
集
中
的
推
論
」
|
|
書
中
，
他
君
出
我
們
對
於
一
個
東
西
有
觀
念
，
逆

不
保
證
它
就
存
在
於
心
外
，
安
瑟
姆
從
邏
輯
秩
序
一
下
子
跳
躍
到
實
在
秩
序
是
不
合
法
的
@
我
們
同
樣
可
以
說

可
能
中
最
完
美
的
島
嶼
必
定
存
在
於
某
個
地
方
，
因
為
我
們
可
以
思
議
它
。
安
瑟
姆
在
他
的
「
辯
護
書
|
|
1
反

駁
高
尼
洛
代
不
智
者
發
言
之
書
」
很
公
允
地
否
定
了
高
尼
洛
所
做
的
比
擬
，
因
為
如
果
上
帝
的
觀
念
是
所
有
完

美
的
存
有
的
觀
念
，
而
且
如
果
絕
對
完
美
包
含
存
在
，
那
麼
這
個
觀
念
是
存
在
的
觀
念
，
而
且
是
必
然
存
在
的

存
有
;
反
之
，
最
美
的
島
嶼
這
個
觀
念
不
是
必
定
存
在
之
某
物
的
觀
念
•. 

即
使
在
邏
輯
上
這
兩
個
觀
念
也
本
是

等
價
的
。
如
果
上
帝
是
可
能
的
，
即
如
果
所
有
完
美
的
必
然
的
存
有
這
位
觀
念
沒
有
矛
盾
，
那
麼
上
帝
必
定
存

在
，
因
為
「
只
是
可
能
的
必
然
存
有
」
(
呂
立
旦
河
℃
。
凹
的
凹

E
m
s
n
o
ω
g
a
目
。
戶
口
也
是
一
個
荒
謬
的
說
法
，

(
一
個
「
可
能
的
必
然
存
有
」
這
句
辭
語
本
身
就
是
矛
盾
的
)
，
反
之
，
說
一
個
可
能
的
美
麗
島
嶼
，
這
句
話

則
沒
有
矛
盾
。
對
安
瑟
姆
的
證
開
最
主
要
的
反
對
意
見
|
|
針
對
笛
卡
兒
而
起
，
而
萊
布
尼
諒
所
想
答
辯
的

|
|
是
我
們
不
是
先
天
地
知
道
上
帝
的
觀
念
，
無
限
的
、
絕
對
完
美
的
觀
念
，
是
一
個
可
能
存
有
的
觀
念
。
反

對
者
說
，
也
許
不
能
君
出
這
觀
念
中
有
任
何
的
矛
盾
，
可
是
這
「
負
面
的
」
可
能
並
本
同
於
「
正
面
的
」
可

能
;
即
它
並
不
表
示
在
這
觀
念
中
真
的
沒
有
矛
盾
。
只
有
當
我
們
後
天
地
證
閉
上
帝
存
在
，
這
個
觀
念
沒
有
矛

盾
才
能
清
楚
。

「
對
話
錄
」
的
論
證
在
當
時
並
沒
有
引
起
很
大
的
興
趣
，
可
是
在
十
三
世
紀
時
，
波
納
丈
德
使
用
它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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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他
較
少
強
調
邏
輯
上
的
意
義
，
比
較
強
調
心
理
學
上
的
意
義
里
﹒
多
瑪
斯
否
定
這
個
論
證
。
部
﹒
斯
考
特
則

靚
它
為
一
個
輔
助
。
在
近
代
哲
學
中
它
右
一
個
重
要
的
封
是
搖
晃
不
安
的
發
展
，
笛
卡
兒
採
取
它
叉
修
改
了

它
，
萊
布
尼
拉
以
謹
慎
叉
巧
妙
的
芳
法
來
為
它
辯
護
。
康
德
則
攻
擊
它
。
在
士
林
學
派
中
，
除
了
少
數
個
別
的

思
想
家
堅
持
它
的
有
效
性
，
其
餘
的
人
幾
乎
全
盤
地
否
定
它
。

西洋哲學史

四安
瑟
的
哲
學
中
的
奧
古
斯
丁
特
色
，
吾
人
可
以
提
到
的
是
他
的
真
理
論
。
當
他
在
處
理
判
斷
中
的
真
理
時

@
'
他
承
續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君
法
，
認
為
判
斷
或
命
題
做
述
某
物
是
實
際
存
在
的
或
否
定
不
存
在
之
物
，
一
故

指
明
的
事
物
是
真
理
的
原
因
，
真
理
本
身
居
住
在
判
斷
中
(
對
應
理
論
)
，
可
是
當
他
處
理
意
志
中
的
真
理
@

(
正
直
)
之
後
，
他
又
提
到
存
有
或
本
質
的
真
理
@
'
以
事
物
的
真
理
在
於
它
們
所
「
應
該
」
是
的
，
即
在
於

它
們
具
現
了
或
相
應
於
它
們
在
上
帝
里
的
理
型
，
上
帝
是
最
高
的
真
理
以
及
真
理
的
標
準
。
當
他
從
判
斷
的
、
永

恆
真
理
推
到
真
理
的
原
因
l
l

上
帝
之
永
恆
性
時
，
@
他
是
追
隨
著
奧
古
斯
丁
的
腳
步
。
因
此
，
上
帝
是
永
恆

而
且
自
存
的
真
理
，
是
所
有
受
造
物
存
有
學
的
真
理
的
原
因
。
永
恆
的
真
理
只
是
原
因
，
判
斷
的
真
理
只
是
結

果
，
而
事
物
存
右
平
的
但
理
只
是
結
呆
(
永
恆
真
理
的
結
果
)
，
又
是
原
因
(
在
判
斷
中
之
真
理
的
原
因
)
。

奧
古
斯
丁
這
種
存
右
學
真
理
的
概
念
，
以
及
它
所
預
設
的
典
範
理
論

(
2
。
呂
立ω
立
的
5
)
，
在
十
三
世
紀
時
，

多
瑪
斯
還
持
守
若
，
不
過
當
然
多
瑪
斯
比
較
強
調
判
斷
的
具
理
。
因
此
，
多
瑪
斯
對
真
理
的
標
準
正
義
是
「
事

物
與
知
性
相
符
合
」
(
立
即
。
它
已
-
0
月

-
E
E
E
Z
n

門
口
的
)
，
而
安
蕾
姆
則
是
「
僅
依
心
特
所
能
領
悟
的
正



確
性
(
呂
立
一
戶
口
已
。m
o
E
E
E
Z
H
)。
2

名
已
σ
口
一ω
)
@“

安
瑟
的
對
於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間
關
係
綱
要
式
的
說
明
，
以
及
在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間
形
質
組
合
之
理
論
的
缺

乏
，
是
承
續
了
柏
拉
固
i
|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
不
過
，
他
和
奧
古
斯
丁
一
撮
，
完
全
明
白
身
體
和
靈
魂
構
成

一
個
人
，
而
且
他
肯
定
這
個
事
賞
。
在
「
對
話
拉
的
」
中
@
，
他
所
提
到
有
關
於
神
聖
之
光
的
話
，
使
人
間
想
到
奧

古
斯
丁
的
「
光
啟
論
」
.• 

「
這
種
光
明
，
佯
六
極
了
，
照
亮
一
切
真
理
，
啟
發
理
性
的
心
靈
」

大
體
而
言
，
可
能
有
人
會
說
，
雖
然
安
瑟
姆
的
哲
學
是
屬
於
奧
古
斯

T
傳
統
，
可
是
它
除
了
有
與
奧
古

斯
丁
思
想
相
對
應
的
要
素
，
它
更
有
系
統
性
的
推
廣
;
安
瑟
姆
的
自
然
神
學
，
以
及
在
自
然
神
學
方
法
論
上
應

用
了
辯
證
法
，
代
表
了
較
晚
期
的
特
色
c

坎特布里的安瑟姆

附

註

@ 

「
拉
7
呆
立
λ
卅
五
羔
」5
∞
u
N
N吋

Ð@~ 

同

-
r
7
5∞
L
O
N﹒

「
論
三
位
一
體
的
信
仰
」
'
「
拉
丁
杜
文
全
羔
」H
m∞
-
N芯
﹒

「
何
以
主
帝
成
為
人
」
;
「
拉
丁
教
文
λ
笠
，
各
」H
S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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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
丁
杜
文
全
，
每
」Hm∞
﹒

@ 

第
十
五
章
。

@ 

第
十
六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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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七
章
。

4D æe 4D ..OÞG0 
第
二
O
l
|

廿
四
章
。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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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章

夏
爾
特
單
派

巴
黎
的
普
普
性
，
十
二
智
紅
學
闊
的
象
說
化
|
|
區
域
主
義
、
人
文
主
義ll

互
爾

特
的
柏
拉
團
主
義
|
|
瓦
爾
特
的
形
寶
諭
(
自
主
。
B
R
E
m
B
)
|
|
泛
神
論
的
首

要
面
相
|
|
沙
利
布
旦
的
約
翰
的
政
治
理
論
。

-
夏爾特學派

中
世
紀
對
歐
洲
文
明
的
發
展
有
許
多
偉
大
的
貢
獻
，
其
中
一
項
是
大
學
制
度
，
而
所
有
中
世
紀
的
大
學
之

中
，
巴
黎
大
學
無
疑
地
是
最
好
的
。
這
個
神
學
及
哲
學
研
究
的
大
中
心
，
一
直
到
十
三
世
紀
初
期
，
取
了
一
個

大
學
在
形
式
上
所
必
須
具
備
的
明
確
的
章
程
;
不
過
從
比
較
不
專
業
的
角
度
來
君
，
也
可
以
說
巴
黎
的
學
院
在

十
二
世
紀
時
，
就
已
經
有
「
大
學
」
的
接
式
了
。
事
實
上
，
就
某
些
芳
面
而
言
，
法
國
學
術
居
領
導
地
位
的

時
期
是
十
二
世
紀
，
而
不
是
十
三
世
紀
。
因
為
到
了
十
三
世
紀
，
其
他
的
大
學
已
開
始
展
露
頭
角
，
並
表
現
他

們
自
身
的
精
神
，
牛
津
大
學
即
是
一
例
。
這
情
形
至
少
在
北
歐
是
如
此
;
至
於
南
歐
，
以
波
羅
納
(
目
。
言
，

它
位
)
大
學
為
例
，
它
最
早
的
章
程
是
排
特
烈
一
世
在
一
一
五
八
年
所
頒
佈
的
。
但
是
，
法
國
雖
然
是
十
二
世

.237.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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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期
間
知
識
活
動
的
大
中
心
，
而
且
因
而
有
「
羅
馬
有
教
皇
，
德
國
有
帝
國
，
法
國
有
知
識
」
這
麼
一
句
流
傳

的
話
頭
，
然
而
這
並
不
表
示
追
求
知
識
的
活
動
只
有
法
國
人
而
已
;
歐
洲
的
文
化
是
國
際
性
，
法
國
在
知
識
上

的
優
越
地
位
所
意
含
的
是
，
大
量
的
學
生
、
學
者
及
教
授
進
入
法
國
的
學
院
。
來
自
英
闊
的
有
十
二
世
紀
的
辯

證
學
者
亞
當
﹒
斯
莫
布
瑞
奇
(
〉E
B

∞
旦
旦
5
己
身
0
)，
亞
歷
山
大
﹒
尼
克
漢
(
〉
-
z
g
且
z
z
z
r
r
m
5
)，

巴
斯
的
亞
德
勒
(
〉
已
。Z
E

民
間
已

3

和
布
揚
(
悶
。σ
∞
且
可
巳

r
E
)

，
維
克
多
的
理
直
(
E
n
g旦
旦

的
?
〈
凹
的
阱
。
『
)
和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
來
自
德
國
的
聖
維
克
多
的
修
夫
(
自
己

m
v
旦
的
片
-
5
丘
。
門
)
，
他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哲
學
家
和
密
契
主
義
者
;
來
自
義
大
利
的
有
彼
得
﹒
隆
巴
特

(
3
片
。
『
戶
。E
E
E
-
口
。
。
-
8
)

他
的
作
品
「
言
語
錄
」
是
一
部
享
有
盛
名
的
書
，
中
世
紀
有
許
多
學
者
為
它
做
註
釋
，
多
瑪
斯
與
鄧
﹒
斯
考
特

(
巴
巴
口ω
的
2
5
)

即
是
二
例
。
因
此
，
巴
黎
大
學
可
以
說
表
現
了
中
世
紀
宗
教
的
國
際
性
的
，
或
超
越
國

家
的
特
質
。
當
然
，
文
化
和
宗
教
是
緊
密
地
相
關
聯
蓋
，
宗
教
知
識
共
同
的
取
向
，
而
且
學
術
的
語
言
|
l

拉

丁
古m
i
-
-是
教
會
的
語
言
。
這
兩
個
如
此
緊
密
結
合
一
起
的
宗
教
與
文
化
的
單
一
體
，
我
們
可
稱
之
為
有
影
響

力
而
且
實
在
的
單
一
體
，
然
而
，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的
政
治
個
體
卸
是
理
論
的
，
而
不
能
實
際
地
做
什
麼
，
因
為

雖
然
絕
對
的
君
權
政
體
是
未
來
的
走
向
，
可
是
民
族
主
義
芳
興
未
艾
，
而
且
即
使
在
封
建
制
度
，
中
世
紀
政
治

和
經
濟
制
度
的
地
域
特
質
，
共
同
的
語
言
與
知
識
的
外
觀
也
不
斷
地
在
擴
張
。

這
個
不
斷
成
長
與
擴
張
的
大
學
生
命
，
在
嘗
試
對
科
學
、
知
識
與
時
代
的
思
辨
加
以
分
類
與
系
統
化
的
時

侯
，
自
然
地
建
立
起
一
種
知
識
與
學
術
的
表
達
，
這
種
嘗
試
在
十
二
世
紀
就
已
出
現
。
我
們
可
以
舉
兩
個
例
來

說
明
，
問
:
聖
維
克
多
的
修
夫
和
隆
巴
特
的
分
類
法
。
前
者
，
在
他
的
「
教
授
法
」

(
b吐
氣
的E
E
c
3
)中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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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比
多
或
少
跟
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分
類
法
。
因
此
，
邏
輯
分
為
文
法
與
辯
理
法
(
同

E
Z

口
前
的
倚
門
。
且
一
)
，

後
者
又
細
分
為
辯
證
學
(
口
。
白
。
口
的
可
丘
吉
﹒
早
已g
z
n
)
，
修
辭
學
(
2
3
附
中
。E
E
-
-
p目
Z
Z
Z
n
)

以
及
辯
術
學

(
2
Z
E
M
M
E叩
門
戶
口
P
E

℃
甘
心
叩
門
戶
口
)
。
邏
輯
是
此
科
學
的
導
論
與
必
需
的
工
共
，
而
科
學
文
分

為
理
論
科
學
、
實
踐
科
學
與
機
械
學
三
個
主
要
項
目
。
理
論
科
學
包
括
神
學
、
數
學
(
算
術
處
理
物
的
數
;
音

樂
處
理
比
例
;
幾
何
處
理
物
的
外
延
;
天
文
思
考
物
的
運
動
)
，
和
物
理
學
(
以
物
的
內
在
本
質
或
內
在
性
質

為
主
題
，
因
此
，
比
數
學
更
深
入
)
。
實
踐
科
學
卦
為
倫
理
學
、
經
濟
學
、
和
政
治
學
;
而
機
械
學
是
由
七
種

「
鄙
俗
的
技
藝
」
(
ω立
呂
立
思
旦
旦
古
巴

g
o
w
-
}戶戶σ
o
s
-
R
Z
)
所
組
成
，
因
為
手
藝
匠
是
由
自
然
學
得

其
形
式
。
這
些
「
鄙
俗
的
技
藝
」
是
製
造
羊
毛
、
軍
械
和
木
工
'
航
海
術
或
商
務
l
l

依
攘
修
夫
，
航
海
衛
或

商
務
可
以
「
安
撫
百
姓
、
平
息
戰
爭
、
增
進
和
平
，
並
且
使
私
有
財
物
為
所
有
人
所
共
享
」

i
i

，
農
業
、
特

獵
(
包
括
烹
調
術
)
、
醫
藥
與
演
戲
等
等
。
很
明
顯
地
，
修
夫
的
分
類
法
不
僅
透
過
技
埃
秋
士
依
賴
亞
旦
斯
多

德
，
而
且
也
依
攘
像
塞
維
爾
的
依
西
道
雷
(
凹
的
志
。
話
。h
r
i
-
-
0
)等作
者
的
百
科
全
書
式
的
著
作
。

彼
得
﹒
陸
巴
特
在
里
維
克
多
學
院
受
教
育
，
然
後
在
巴
黎
的
主
教
堂
學
院
執
教
，
最
後
在
一
一
五

O
和
一

一
五
三
年
之
間
成
為
巴
黎
的
主
敬
，
寫
了
他
的
「
言
語
錄
四
篇
」
(
亡
。
立
C
§
閃
閃
念
之
訟
法
芯
芝
弘
達
遠
遠
)
，

這
部
書
在
內
容
方
面
雖
然
不
是
原
割
的
，
它
所
產
生
的
巨
大
影
響
力
卸
延
伸
到
十
六
世
紀
末
期
。
它
激
發
其
他

的
作
者
，
致
力
於
系
統
地
而
且
廣
博
地
闡
述
教
義
。
這
部
書
本
身
也
成
為
許
多
評
論
與
註
釋
的
主
題
。
隆
巴
特
的

言
語
錄
設
公
認
為
是
一
本
標
準
教
本
@
'
它
經
過
精
心
思
慮
，
搜
集
許
多
基
督
徒
作
家
論
述
神
學
的
教
義
的
意

見
或
格
拉
一
一
口
，
一
集
成
四
部
一
套
的
書
。
第
一
部
探
討
神
，
第
二
部
採
討
受
造
物
，
第
三
部
採
討
益
成
肉
身
、
救
贖

• 239.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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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德
行
，
第
四
部
探
討
七
種
車
車
及
宋
世
。
書
中
大
部
分
的
引
昔
日
及
教
義
均
採
自
奧
古
斯
丁
，
他
雖
然
也
引
用

其
他
的
拉
丁
基
督
徒
作
家
，
甚
至
約
翰
﹒
達
瑪
西
納
也
在
其
中
出
現
，
然
而
，
我
們
可
以
君
出
，
隆
巴
特
僅
讀

過
比
薩
的
柏
根
迪
斯
(
因
口
品
旦
旦
戶
口
的
。
同
句
古
巴
「
學
問
之
源
」
(
呵
。

B
M
M
r
h
§泣
起
)
拉
丁
文
譯
本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
「
言
語
錄
」
一
書
很
明
顯
地
在
主
體
上
是
一
部
神
學
作
品
，
但
隆
巴
特
在
談
論
上
帝
的
存
在
，
上
帝

創
造
世
界
和
靈
魂
的
不
朽
等
這
些
事
時
，
他
認
為
這
些
是
可
以
藉
若
自
然
的
理
性
來
理
解
，
而
且
在
還
不
相
信

這
些
之
前
，
即
還
沒
有
信
仰
上
帝
之
前
@
，
我
們
也
能
如
此
(
藉
若
自
然
理
性
)
來
瞭
解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從
巴
黎
大
學
愈
形
優
越
的
地
位
以
及
在
知
識
的
分
類
與
系
統
化
的
首
次
嘗
試
，
我
們
已
可
君
出
十
二
世
紀

知
識
生
命
的
發
展
與
擴
張
。
但
是
，
巴
黎
的
地
位
並
不
表
示
區
域
性
的
學
院
不
活
躍
。
其
實
，
地
方
性
的
生
活

與
興
趣
所
帶
來
的
活
力
，
對
於
中
世
紀
宗
教
與
知
識
生
命
的
國
際
性
特
質
，
具
有
輔
助
性
作
用
。
舉
例
來
說
，

雖
然
有
些
到
巴
黎
求
學
的
學
者
留
在
當
地
教
書
，
有
些
人
則
同
到
他
們
的
鄉
土
或
省
分
或
是
對
地
芳
性
的
教
育

機
構
產
生
興
趣
。
事
實
上
，
當
時
已
有
學
術
專
門
化
的
錯
勢
，
例
如
，
波
羅
納
以
法
學
院
著
名
，
蒙
特
派
耶
(

宮
S
G
o
-
-
E門)
以
醫
學
著
名
，
而
在
巴
黎
附
近
的
車
維
克
今
學
院
則
以
密
契
主
義
的
神
學
為
主
要
的
特
色
。

十
二
世
紀
，
有
幾
個
最
活
躍
而
且
右
趣
的
區
域
學
派
，
夏
爾
特
學
派
是
其
中
之
一
，
也
是
我
們
現
在
所
要

注
意
的
。
在
這
個
學
派
，
某
些
一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學
說
開
始
盛
行
，
但
是
參
雜
著
濃
厚
的
柏
拉
圖
思
想
。
這
個
學

派
也
典
人
文
學
斜
的
研
究
宿
關
聯
。
因
此
，
夏
爾
特
的
可
奧
篤
瑞
克
(
吋
穹
怠
。
『
戶
口
。
同ng
丘
克

ω
)
，
又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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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
爾
瑞
(
吋
甘
芯
片
門
可
)
，
投
入
文
主
載
者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描
繪
為
嚴
謹
勤
敏
的
研
究
者
合
丘
吉

B
m
Z
E
?

ω
凹
的
也B
S
E

〈
仰
的
立m芯
片
。
門
)
。
狄
爾
瑞
在
一
一
一
二
年
領
導
這
個
學
派
之
後
，
即
前
往
巴
黎
執
教
，
他
直
到

一
一
四
一
年
才
同
到
夏
爾
特
，
並
且
繼
波
雷
的
基
爾
貝
(
的
口Z
Z

已
。
Z
M
H
R
泣
。
)
之
後
，
成
為
一
該
校
的
名

譽
校
長
。
他
的
著
作
「
論
七
層
學
藝
」
(
阿
毛

H
G
E
N
h忌。
3
)
所
關
注
的
是
七
自
由
科

(
ω
2
8
5
角
色

ω
且

ω
)
，
並
且
激
烈
地
攻
擊
反
人
文
主
羲
者
|
|
「
粗
俗
之
輩
」
位
。
門
口
呂
立
言
ω
)
，
他
們
責
難
研
究
與
文
藝

形
式
。
間
接
地
，
康
雀
斯
的
成
廳

(
4『E
E
旦
旦
口
。

E
F
O
♂

5
g
E
M
H
m
C也
攻
擊
反
人
文
主
義
者
，
他
本

身
專
門
研
究
拉
丁
文
法
學
。
他
受
教
於
伯
納
(
因
R
S

旦
旦

n
E
Z
B

己
的
鬥
下
，
後
來
在
巴
黎
當
教
師
，

成
為
宇
刺
﹒
柏
朗
達
格
納
(
自
g
a
E
S
E
M
啊
。
口
。
己
的
導
師
。
沙
里
布
利
的
約
翰
肯
定
他
是
繼
伯
納
之
後
最

共
才
華
的
文
法
學
者
@
。
然
而
，
沙
剝
布
里
的
約
翰
(
一
一
一
五
/
二
。
|
一
一
八
0
)
才
是
夏
爾
特
成
員
中

最
共
才
華
的
人
文
主
羲
哲
學
家
。
我
們
前
面
已
提
過
，
他
雖
然
不
是
在
夏
爾
特
受
教
育
，
可
是
他
在
一
一
七
六

年
成
為
夏
爾
特
區
的
主
敬
。
他
精
通
七
自
由
科
，
並
且
熟
詰
拉
丁
古
典
作
品
，
對
西
塞
羅
尤
其
熟
悉
。
他
厭
惡

粗
鄙
的
文
體
，
給
那
些
反
對
文
體
和
修
辭
的
人
取
了
個
綽
號
吽
做
「
粗
俗
之
輩
」
。
仔
細
留
意
他
自
己
的
文

體
，
他
可
以
說
是
代
表
了
十
二
世
紀
哲
學
的
人
文
主
義
的
上
品
，
雖
然
不
全
然
有
一
意
如
此
，
可
是
像
伯
納
一

攘
，
他
的
詩
歌
和
靈
修
著
作
使
他
成
為
人
文
主
義
的
代
表
。
在
下
個
世
紀
，
即
十
三
世
紀
中
，
人
們
不
會
因
為

拉
丁
語
式
的
緣
故
來
讀
這
類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
大
多
數
人
考
慮
內
容
，
遠
勝
過
考
慮
形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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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
爾
特
學
派
雖
然
盛
行
在
十
二
世
紀
，
然
在
此
之
前
已
有
一
段
很
長
的
歷
史
。
它
在
九
九

0
年
由
歐
瑞
拉

克
的
葛
伯
特
(
伯
母
宮
旦
旦
〉
口
門
口
古
巴
的
學
生
佛
爾
伯
特
(
吋
已σ
Z
G
所
創
立
。
葛
伯
特
是
+
世
紀
一
位

非
常
出
色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和
學
者
，
是
德
皇
的
宮
廷
的
常
客
，
他
做
了
布
比
歐
(
由
各
虫
。
)
修
道
院
院
長
，
萊

姆
斯
(
同
F
Z
自
己
的
大
主
教
和
樂
維
納
(
月

2
8
5
)

的
大
主
教
，
並
且
榮
登
教
皇
的
寶
座
，
是
為
施
爾
維

斯
特
二
世
g
z
z
叩
門
立
囡

"
5
3
年
去
世
)
。
夏
爾
特
學
院
創
於
第
十
世
紀
，
因
此
，
即
使
到
了
第
十
二
世

紀
，
它
還
保
存
著
某
些
保
守
的
精
神
風
貌
，
最
明
顯
的
就
是
它
的
柏
拉
圖
思
想
的
傳
統
，
尤
其
忠
實
於
柏
拉
圖

的
「
迪
美
吾
斯
篇
」
(
門
弘
達
遠
遠
的
)
那
部
著
作
，
以
及
波
埃
秋
士
那
些
較
帶
有
柏
拉
國
思
想
傾
向
的
著
作
。
因

此
，
伯
納
會
任
該
學
院
一
一
一
四
到
一
一
一
九
年
的
院
長
，
一
一
一
九
到
一
一
二
四
年
的
名
譽
院
長
，
他
堅
持

物
質
存
在
於
未
賦
于
形
式
之
前
的
混
沌
狀
態
之
中
，
在
秩
序
出
現
之
前
。
沙
和
布
里
的
約
翰
稱
他
是
「
我
們
這

時
代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中
最
完
美
的
人
」
@
。
伯
納
也
把
自
然
描
述
為
一
個
有
機
體
並
且
堅
持
柏
拉
圖
世
界
魂
的

理
論
。
杜
爾
斯
的
伯
納
(
目
。
門
旦
旦
旦
、
門2

門
的
)
就
追
隨
他
在
這
芳
面
的
思
想
。
杜
爾
斯
的
伯
納
大
約
在
一
一

五
六
年
任
夏
爾
特
的
名
譽
院
長
，
並
曾
作
了
詩
集
「
大
學
世
界
」
，
他
使
用
柴
齊
姐

(
n
g
z
庄
戶
口
也
對
「
迪

美
吾
斯
篇
」
的
譯
註
'
並
且
描
述
世
界
魂
使
得
自
然
共
有
活
潑
的
生
氣
，
並
且
依
照
存
在
於
上
帝
或
睿
智
精
神

(
Z
S乙
之
中
的
理
型
，
從
原
始
物
質
的
混
沌
中
形
成
自
然
的
存
有
物
。
康
雀
斯
的
威
廉
更
進
一
步
親
世
界
魂

與
聖
靈
是
同
一
的
。
這
套
理
論
使
他
遭
受
刁
奧
篤
瑞
克
的
威
廉
的
攻
擊
。
他
辯
稱
他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而
不
是
學

西洋哲學史



院
里
的
人
，
以
此
說
法
來
做
為
他
的
退
路
。

隨
著
「
迪
美
吾
斯
篇
」
的
精
神
所
做
的
這
些
思
辨
，
我
們
也
許
注
意
到
夏
爾
特
學
派
帶
有
極
端
實
在
論
的

傾
向
。
雖
然
，
我
們
已
經
君
過
，
加
入
這
學
派
的
兩
位
卓
越
的
人
物
基
爾
具
和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並
非
極
端
實

在
論
者
。
因
此
，
夏
爾
特
的
刁
奧
篤
瑞
克
的
一
個
學
生
阿
瑞
斯
的
克
拉
林
博
特
(
(
U
E
B
E
E
-
已
。
同
〉
立
自

)
在
他
為
技
埃
秋
士
的
「
論
三
位
一
體
」
所
傲
的
註
譯
中
有
一
段
反
對
吉
爾
貝
的
話
，
他
堅
持
認
為
所
有
人
里

面
共
有
一
個
唯
一
而
且
是
相
同
的
人
性
，
個
人
之
間
所
不
同
的
僅
是
「
國
著
各
種
不
同
的
次
要
的
附
質
性
」
'

@
。
他
在
一
一
五
二
年
擔
任
阿
瑞
斯
的
監
督
，
一
一
六
0
年
擔
任
何
瑞
斯
的
副
主
教
。

四

夏蘭特學派

夏
爾
特
學
派
雖
然
喜
愛
柏
拉
圖
的
「
迪
美
吾
斯
篇
」
，
不
過
，
他
們
也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表
示
尊
祟
。
他
們

不
僅
在
邏
輯
方
面
跟
隨
亞
旦
斯
多
德
，
也
介
紹
了
他
的
形
質
理
論
，
凹
形
式
與
質
料
的
學
說
，
事
實
上
這
個
理

論
是
經
由
夏
爾
特
學
派
才
第
一
次
出
現
於
十
二
世
紀
。
因
此
，
依
照
伯
納
的
說
法
，
自
然
的
東
西
是
由
形
式
與

質
料
所
構
成
的
。
這
些
形
式
他
稱
為
天
然
的
形
式
(
卅
日B
S
S

立
2
0
)，
並
且
他
把
這
些
形
式
視
為
是
上
帝

里
面
理
型
的
摹
本
。
我
們
由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得
到
這
攘
的
知
識
，
他
還
告
訴
我
們
，
伯
納
與
他
的
門
徒
嘗
試

去
調
和
或
綜
合
柏
拉
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
。
杜
雨
斯
的
伯
納
則
認
為
事
物
的
形
式
亦
是
神
里
面
理
型
的
摹
木
，

還
是
我
們
所
已
經
瞭
解
的
。
艾
瑞
斯
的
克
拉
林
博
特
認
為
質
料
一
直
處
於
一
種
流
動
的
狀
態
，
代
表
著
事
物
的

易
變
性
。
形
式
代
表
著
事
物
的
完
美
性
和
整
全
性
@
。
康
雀
斯
的
威
廉
藉
若
德
誤
克
制
圖
@
的
原
子
論
發
展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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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自
己
的
理
論
。
但
，
一
般
而
言
我
們
可
以
說
夏
爾
特
學
派
的
人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質
理
論
，
雖
然
他
們

是
從
「
迫
美
吾
斯
篇
」
來
解
釋
形
質
論
@
。

主

西洋哲學史

自
然
的
東
西
是
由
質
料
與
形
式
組
成
，
形
式
是
上
帝
里
面
理
型
的
事
本
，
這
攘
的
理
論
很
清
楚
地
區
別
了

上
帝
與
受
造
物
，
並
且
兵
有
非
泛
神
論
的
特
色
;
但
是
，
這
個
學
派
襄
某
些
成
員
所
使
用
的
名
詞
，
如
果
抵
照

字
義
而
不
加
以
註
闋
的
話
，
很
容
易
會
教
認
為
含
有
泛
神
論
的
色
話
。
因
此
伯
納
的
弟
弟
，
泰
多
里
克
(
吋
于

ω
且
自
古
。

h
n
g

丘
吉
也
認
為
「
所
有
的
形
式
只
是
一
個
形
式
;
神
性
的
形
式
是
所
有
的
形
式
」
'
並
且
神
性

是
每
個
事
物
的
本
質
的
形
式
(
同
雪
白
白
。
帥
的
。
且
心
)
，
而
把
創
造
描
繪
為
由
一
生
出
多
的
這
種
生
成
@
。
克

拉
林
博
特
也
論
證
說
，
上
帝
是
所
有
事
物
的
本
質
的
形
式
，
因
為
無
論
事
物
處
於
何
處
，
本
質
的
形
式
必
定
呈

現
，
上
帝
無
論
在
何
處
都
是
本
質
地
呈
現
著
@
。
如
果
我
們
抵
照
字
義
並
且
孤
立
地
瞭
解
它
們
，
那
麼
這
些
文

句
是
具
有
泛
神
論
或
一
元
論
的
色
影
，
可
是
這
並
不
能
證
研
刁
奧
篤
瑞
克
和
克
拉
林
博
特
兩
人
中
的
任
何
一
個

有
意
去
教
導
三
兀
論
。
好
比
說
，
緊
接
著
說
神
性
的
形
式
是
所
有
的
形
式
之
後
，
刁
奧
篤
瑞
克
更
進
一
步
說

闕
，
雖
然
神
性
的
形
式
是
所
有
的
形
式
，
事
實
上
，
神
性
的
形
式
乃
是
所
有
事
物
的
完
美
性
及
整
全
性
。
我
們

無
法
下
結
論
說
，
神
性
的
形
式
乃
是
人
性
。
刁
奧
篤
瑞
克
的
學
說
似
乎
必
需
從
典
範
論

(
2
。
呂
立ω
立
的
2
)
才

能
暸
解
，
因
為
他
明
白
地
表
示
，
神
性
的
形
式
不
能
被
共
體
化
，
所
以
，
也
不
能
成
為
人
或
馬
或
石
頭
之
實
際

的
具
體
的
形
式
。
間
接
地
，
克
拉
林
博
特
一
般
性
的
典
範
論
以
及
所
堅
持
的
物
質
事
物
的
形
式
輯
是
事
木
，
軾



是
影
像
C
B
H
H
m
E
2
)
，
這
兩
種
論
說
與
整
個
泛
神
論
格
格
不
入
。
這
些
簡
明
的
論
說
似
乎
在
教
導
一
個
從
海

埃
秋
士
所
借
來
的
流
如
論
，
或
許
，
在
刁
奧
篤
瑞
克
或
克
拉
林
博
特
的
論
說
中
所
表
達
的
流
如
說
，
其
字
面
且
意

思
實
際
上
和
技
挨
秋
士
所
說
的
是
一
樣
的

.• 

即
它
們
是
一
些
一
日
常
通
俗
的
語
句
，
卸
因
年
代
古
老
而
被
經
典
化

，
因
此
不
應
該
過
分
強
調
它
們
。

六

夏爾特學派

雖
然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不
是
在
夏
爾
特
受
教
育
，
不
過
在
此
談
談
他
在
「
政
治
家
」
(
可
旦
河
的
這
旦
這

M
)一

書
中
的
國
家
哲
學
Q
E
Z
S
Z
呵
。
E
Z
g
m
g
)
也
是
合
宜
的
。
羅
馬
教
廷
與
帝
國
之
間
的
爭
吵
與
餃
爵
儀
式

的
爭
論
，
當
然
會
誘
引
這
些
參
與
辯
論
的
作
者
對
於
國
家
與
它
的
統
治
者
的
功
能
發
表
一
些
看
法
，
即
使
本
是

正
式
地
申
論
，
也
會
順
便
提
及
。
右
些
作
者
則
本
僅
僅
附
帶
說
明
，
並
且
也
給
政
治
理
論
一
個
概
略
的
如
何
構
。

勞
騰
巴
哈
的
曼
尼
哥
爾
(
宮
g
o
m
。
旦
旦

E
E
g
g
n
v

十
一
世
紀
)
甚
至
把
統
治
者
的
權
力
指
稱
為
與
人

民
之
間
的
一
種
協
定
@
'
並
且
聲
開
@
，
如
果
閻
王
背
棄
律
法
而
成
為
一
專
制
君
主
，
他
就
已
破
壞
了
那
付
于

他
權
力
的
協
定
，
人
民
可
以
罷
點
他
@
這
些
觀
念
認
為
法
律
權
利
與
正
義
是
國
家
的
基
本
要
素
，
並
且
認
為
民

法
是
自
然
法
的
表
達
，
是
根
攘
西
塞
羅
|
|
這
位
斯
多
亞
學
者
以
及
羅
馬
的
法
學
家
的
文
獻
而
言
。
這
些
觀
念

重
現
在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思
想
中
，
也
應
用
了
奧
古
斯
丁
的
「
上
帝
之
城
」
以
及
盎
博
羅
斯
的
「
論
職
務
」
。

雖
然
，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沒
有
提
出
任
何
像
晨
尼
哥
爾
格
調
的
簡
潔
的
理
論
，
不
過
，
他
堅
持
君
王
是
在

法
律
之
干
，
無
論
這
些
一
統
治
者
的
御
用
文
士
如
何
以
相
反
的
事
實
大
吹
大
擂
，
他
絕
不
容
許
君
王
毫
無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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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無
法
治
。
但
是
他
說
君
主
是
服
從
於
法
律
這
句
話
是
什
麼
一
意
思
，
至
少
在
某
種
程
度
之
內
，
他
心
里
認
為
門

事
實
上
這
也
是
他
的
主
要
考
慮
)
，
所
有
的
實
證
法

(
M
U
S
E
S
-
m
還

ω
)
都
要
或
應
該
要
符
合
自
然
法
(

S
E
E
-
E

芝

)
!
i
根
攘
斯
多
亞
學
派
，
有
所
謂
的
自
然
法
存
在
若
。
所
以
，
君
主
不
能
隨
心
所
欲
地
制
定

與
自
然
法
背
道
而
馳
或
相
互
衝
突
的
實
證
法
，
也
不
能
違
反
「
正
義
，
亦
即
事
物
之
間
的
和
諧
，
使
每
一
物
各

得
其
分
」
。
實
證
法
界
定
並
使
用
自
然
法
與
自
然
正
義
。
統
治
者
在
這
件
事
上
的
態
度
就
顯
示
出
，
他
到
底
是

君
王
或
獨
裁
者
。
如
果
他
制
定
的
法
律
界
定
，
應
用
而
且
補
充
自
然
法
與
自
然
正
義
，
那
麼
他
就
是
一
位
君
王

;
如
果
他
侵
犯
自
然
法
與
自
然
正
義
，
他
就
是
一
名
獨
裁
者
，
他
所
作
為
是
依
照
反
覆
無
常
的
心
情
，
而
不
在

善
盡
他
的
職
責
。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堅
持
君
王
必
須
服
從
法
律
的
時
侯
，
他
對
於
法
律
是
否
還
有
其
他
的
瞭
解
?
他
是
否
堅

持
君
王
無
論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必
讀
版
從
界
定
的
法
律
?
一
般
的
君
法
當
然
認
為
君
主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必
須
服
從

當
地
的
習
俗
以
及
他
的
祖
先
的
建
制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則
項
服
從
當
地
的
法
律
制
度
或
是
在
時
間
中
漸
漸
滋
長

形
成
的
傳
統
。
並
且
，
由
於
極
度
依
賴
羅
馬
時
期
的
作
者
，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的
政
治
著
作
很
少
關
心
到
封
建

制
度
，
因
此
我
們
假
設
他
在
這
件
事
上
也
具
有
這
一
般
的
君
法
是
非
常
合
理
的
。
他
對
於
君
王
的
權
力
與
職
責

所
做
的
實
際
判
斷
，
也
表
達
了
這
一
般
的
君
法
，
雖
然
他
正
式
研
究
這
個
主
題
的
知
識
是
由
羅
馬
法
而
來
。
不

過
，
他
當
然
不
會
在
一
種
絕
對
主
義
的
意
義
下
，
將
羅
馬
法
學
家
烏
爾
賓
(
2℃
E
H
U格
言
，
「
君
主
所
悅
納
之

事
也
有
法
律
效
力
」
'
強
加
在
封
建
諸
侯
上
。

由
於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讚
揚
羅
馬
法
，
並
且
把
它
視
為
一
項
促
進
歐
洲
文
明
的
偉
大
原
動
力
，
他
必
須
對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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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面
那
句
格
言
加
以
解
釋
，
同
時
不
失
去
他
的
信
念
.. 

君
王
的
權
力
是
受
到
限
制
的
。
首
先
，
烏
爾
賓
如
何

解
釋
他
自
己
的
格
一
一
一
口
呢
?
他
是
一
位
律
師
，
他
的
目
標
是
去
辯
護
與
解
釋
皇
帝
的
法
令
與
建
制
的
合
法
性
。
依

撮
共
和
國
的
(
同
名
已
口
。2
)
律
法
，
法
律
管
轄
行
政
長
官
，
但
是
，
顯
然
的
，
在
帝
國
時
期
臭
帝
是
實
證
法

的
來
源
之
一
，
並
且
，
律
師
必
須
去
解
釋
這
種
情
形
的
合
法
性
e

因
此
﹒
烏
兩
賓
說
由
於
皇
帝
的
立
法
權
威
是

由
羅
馬
的
人
民
而
來
，
人
民
藉
若
王
位
法

C
Z
B
m
z
)

把
本
身
的
權
力
與
權
威
轉
交
給
他
並
且
授
權
給

他
，
一
旦
授
與
他
如
此
的
權
威
，
皇
帝
的
意
志
就
帶
有
法
律
的
效
力
。
換
言
之
，
烏
爾
賓
僅
僅
解
釋
羅
馬
里
帝

所
制
定
的
法
令
的
合
法
性

.• 

他
的
興
趣
不
在
於
建
立
一
套
政
治
理
論
，
以
主
張
皇
帝
有
權
漠
視
所
有
自
然
正
義

與
道
德
原
則
。
在
沙
利
布
里
的
約
翰
談
到
君
王
不
受
法
律
約
束
的
時
候
，
很
明
顯
參
考
了
馬
爾
賓
的
格
一
一
一
一
口
，
這

句
話
並
不
是
說
他
可
以
做
不
公
義
的
事
，
而
是
他
應
該
以
一
份
真
正
愛
公
義
的
心
去
追
求
平
等
的
法
則
或
自
然

的
公
義
，
而
不
是
由
於
害
倍
受
懲
罰
才
做
這
些
事
。
沙
利
布
旦
的
約
翰
表
達
了
封
建
社
會
法
律
學
家
的
一
般
傳

統
性
的
看
法
，
同
時
和
烏
爾
賓
的
格
言
亦
不
街
突
。
在
中
世
紀
末
期
，
有
些
政
治
理
論
學
者
把
烏
爾
賓
的
格
言

從
皇
帝
的
身
上
分
別
開
始
句
將
它
轉
換
到
各
個
國
家
的
統
治
者
身
上
，
並
且
以
絕
對
主
義
的
色
彩
加
以
解
釋
，

他
們
揚
棄
了
一
般
中
世
紀
的
君
法
，
同
時
把
烏
爾
賓
那
句
法
學
上
的
格
言
轉
變
成
絕
對
主
義
者
政
治
理
論
上
的

.247. 第十六章

一
句
抽
象
陳
述
。

我
們
可
以
結
論
地
說
﹒
沁
刊
特
盟
的
的
蛤
拉
受
教
會
權
力
的
優
越
性
，
「
小
山
主
自
教
會
于
中
技
安
哥
拉
把
別

」
@
'
並
且
，
他
區
分
了
君
王
與
獨
裁
之
後
，
得
出
合
邏
輯
的
結
論
，
就
是
暴
君
被
戮
是
合
法
的
Q

確
實
，
由

於
獨
裁
者
與
共
同
的
善
為
敵
，
誅
殺
暴
君
右
時
是
必
須
的
@
@
然
而
，
他
卸
做
了
一
奇
怪
的
規
定•• 

不
應
該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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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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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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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
治
家
」k
p
ω﹒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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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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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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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章

里
維
克
多
學
派

西洋哲學史

生
維
克
多
的
修
夫
;
土
主
叩
存
在
的

J注
明
，
信
仰
，
密
切
e
T主
義
|
l
i

笠
維
克
多
的
吋
捏

舍
一
;
主
帝
存
在
的
證
明i
|
1

聖
維
克
多
的
高
弗
末
和
笠
推
丸
多
吋
莘
持
。

聖
維
克
多
總
修
道
院
位
於
巴
黎
牆
外
，
屬
於
奧
古
斯
丁
教
園
。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向
渡
的
威
廉
與
這
總
修
院

有
關
聯
，
並
且
在
一
改
阿
只
拉
德
擊
敗
後
在
那
一
畏
退
休
。
但
是
，
這
個
學
派
主
要
是
由
於
兩
個
人
的
努
力
而
著

名
，
一
位
是
聖
維
克
多
的
修
元
，
另
一
位
是
煎
格
蘭
人
，
甜
苦
椎
克
多
的
理
直
(
虫
叮
言
旦
旦
的
?
〈
一
泣
。
可
)
。

修
夫
在
一
O
九
六
年
出
生
於
睦
梭
厄
(
的
Z
S

己
的
貴
族
家
庭
，
並
且
在
哈
伯
斯
達

Q
t
5
叩
門
的
佇
立C

附
近
的
哈
瑪
史
勒
本
(
E
m
B
O
B
-
o
σ
3
)
修
道
院
接
受
他
的
早
期
敢
有c
在
三
J

土
情
相
之
後
，
他
於
一
…
一

-
1

年
前
往
巴
黎
，
在
聖
維
克
多
總
修
院
繼
續
他
的
學
業
。
一
一
三
五
年
他
開
始
講
課
，
並
且
從
一
一
三
三
年
到
一

一
四
一
年
他
去
世
為
止
，
他
一
直
負
責
這
個
學
派
。
他
是
他
那
時
代
一
位
最
著
名
的
神
學
家
，
教
義
家
與
密
契



主
義
者
，
他
對
女
藝
的
教
養
不
懷
敵
意
，
他
不
但
認
為
如
果
文
藝
研
究
得
其
要
假
的
話
，
可
以
右
助
於
神
學
的

發
展
，
而
且
他
也
認
為
所
有
的
知
識
都
有
盎
處
。
「
去
學
習
每
一
一
件
，
事
;
最
後
你
會
發
現
沒
有
一
件
事
是
膚
淺

的
」
。
。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君
，
他
主
要
的
作
品
就
是
七
大
甜
的
「
教
授
法
」
，
其
中
三
冊
處
理
人
女
學
科
，

三
珊
處
理
神
學
，
一
封
處
理
宗
教
冥
想
，
此
外
，
他
右
開
於
聖
萃
的
神
學
著
作
，
對
於
神
學
家
也
很
重
要
。
他

也
寫
了
一
起
一
一
註
經
書
以
及
密
契
主
義
的
著
作
，
又
註
解
了
自
約
翰
﹒
斯
考
特
﹒
伊
利
基
耶
所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的

聖維克多學VR

「
偽
名
丹
尼
斯
」
的
「
天
上
的
階
層
」
。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的
修
夫
的
科
學
分
類
法
與
系
統
法
，
與
在
十
二
世
紀
已
可
君
出
的
系
統
化
的
趨
勢
有
關
，

這
種
傾
向
部
分
原
因
來
自
辦
證
法
在
一
神
學
上
的
應
用
。
他
的
抽
象
理
論
與
共
相
的
討
論
右
開
@
。
這
兩
點
顯

示
出
他
的
思
想
中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影
響
的
部
分
，

-
h過
，
他
的
心
理
學
封
具
右
奧
古
斯
丁
的
特
質
。
(
沒
有

一
個
真
正
聰
明
的
人
不
若
到
他
的
存
在
;
然
而
，
如
果
一
個
人
開
始
真
正
地
去
思
考
他
是
什
麼
，
他
發
現
他
既

不
是
在
他
身
上
可
見
到
的
東
悶
，
也
不
是
任
何
可
被
君
到
的
東
西
。
因
為
在
我
們
襄
面
那
個
能
的
心
考
的
雖
然
可

以
說
是
注
入
了
肉
體
並
和
的
體
混
合
，
但
仍
然
可
以
藉
若
理
性
從
肉
酷
的
賓
館
中
分
別
出
來
，
並
且
從
那
里
可

以
君
割
不
同
」
@
。
換
言
之
，
意
識
與
內
右
不
僅
證
明
靈
魂
的
存
在
，
也
設
明
它
的
精
神
性
與
非
物
質
性
。
並

且
，
靈
魂
本
身
其
右
位
格
，
作
為
一
個
理
性
的
精
神
，
它
有
出
自
它
自
己
而
且
經
由
它
自
己
的
性
格
，
身
體
只

有
藉
若
與
理
性
的
精
神
相
聯
合
。
，
才
能
形
成
人
類
性
格
中
的
一
個
要
素
。
一
追
個
聯
合
的
模
式
是
「
扭
扭
」
(

毛
℃

C
m
E
C
口
)
而
不
是
「
組
成
」

(
2
5
℃
C

已
丘
。
口
)
@
。

修
十
六
藉
若
由
外
在
與
內
在
經
驗
所
做
的
後
又
(
白
宮
的
佇
立
一
。
立
)
論
說
，
對
自
然
神
學
系
統
性
的
進
展
布
很

1251. 第卡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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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貢
獻
。
第
一
論
證
，
在
於
自
我
意
識
的
經
驗
事
實
，
自
我
意
識
是
由
一
種
純
粹
理
性
的
方
式
被
「
君
」
到
，

並
且
不
能
是
物
質
的
。
既
認
為
自
我
意
識
是
一
理
性
存
在
物
的
存
在
所
必
需
的
，
修
夫
乃
堅
持
主
張
，
因
為
靈

魂
並
不
永
遠
一
意
識
到
它
的
存
在
，
右
一
段
時
期
它
並
不
存
在
。
但
它
不
可
能
給
于
它
本
身
存
在
;
所
以
，
它
的

存
在
必
需
由
於
另
一
個
存
在
，
而
且
這
個
存
在
必
需
是
一
個
必
然
且
自
存
的
存
在
。
|
|
上
帝
@
。
這
個
證
現
有

些
簡
略
，
涉
及
了
一
個
理
性
原
則
的
原
因
本
身
必
需
是
理
性
的
，
而
且
無
限
的
後
退
是
不
可
能
的
這
個
前
援
。

此
論
證
的
「
內
在
性
」
(
戶
口
芯
片
古
弄
明
)
確
實
會
讓
我
們
想
起
奧
古
斯
丁
，
可
是
卸
不
是
奧
古
斯
丁
從
靈
魂
對
永

恆
真
理
的
知
識
所
做
的
論
證
'
它
也
不
預
設
宗
教
的
經
驗
，
更
沒
有
預
設
神
堪
的
經
驗
，
因
為
它
的
證
明
依
頓

靈
魂
的
自
我
意
識
的
自
然
經
驗
，
也
就
是
這
種
對
於
經
驗
的
依
賴
，
成
為
修
夫
上
帝
存
在
證
闋
的
一
個
特
色
。

第
二
個
詮
間
，
由
外
在
的
經
驗
@
'
所
依
賴
的
是
經
驗
到
的
變
化
的
事
實
。
事
物
不
斷
地
出
生
，
也
不
斷

地
消
逝
，
包
含
這
些
不
斷
變
易
的
事
物
的
整
體
本
身
必
需
有
一
個
開
始
。
所
以
，
它
需
要
一
個
最
終
原
因
(

9
5
0
)

。
沒
有
一
件
缺
乏
種
定
將
會
終
止
的
東
西
可
以
不
需
要
一
個
外
在
於
它
本
身
的
最
終
原
因
而
能
夠
成

為
一
存
在
物
。
這
證
朗
的
想
法
在
約
翰
達
瑪
西
納
@
的
「
論
正
統
信
仰
」
中
已
有
了
，
然
而
，
修
夫
卸
試
圖
去

彌
補
達
瑪
西
納
在
推
論
過
程
上
的
缺
陷
。

除
了
由
變
化
來
進
行
的
證
問
之
外
，
修
夫
在
很
多
地
方
也
給
予
目
的
論
的
證
研
@
。
在
動
物
的
世
界
，
我

們
知
道
感
官
與
慾
望
從
物
體
中
得
到
滿
足
，
在
一
般
的
世
界
，
我
們
發
現
許
多
不
同
的
運
動
(
以
位
置
的
運
作

做
參
考
)
，
然
而
卸
井
然
有
序
，
和
諧
一
致
。
還
有
，
成
長
是
一
個
經
驗
的
事
實
，
並
且
成
長
的
意
思
是
添
加

某
些
新
的
，
因
此
，
成
長
不
能
單
靠
這
個
成
長
的
東
西
本
身
來
，
完
成
。
修
夫
下
結
論
說
"
這
三
個
考
慮
排
除
了

商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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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然
性
的
說
法
，
而
設
定
了
上
帝
的
攝
理
，
擔
負
萬
物
的
成
長
，
並
且
依
照
法
則
來
引
導
萬
物
@
。
這
個
證
明

顯
然
在
形
式
上
無
法
令
人
心
服
口
服
，
但
它
是
以
經
驗
的
事
實
為
基
礎
，
以
此
為
起
點
，
並
且
還
是
修
夫
在
證

閉
上
的
一
個
特
色
。
修
夫
接
受
康
雀
斯
的
威
廉
有
關
物
質
的
原
于
結
構
的
理
論
，
這
些
原
子
乃
是
簡
單
的
個

體
，
能
夠
增
加
與
成
長
@
。

修
夫
很
清
楚
對
上
帝
存
在
之
自
然
知
識
的
可
能
性
，
但
他
也
同
樣
堅
持
信
仰
的
必
要
。
這
個
信
仰
是
必
要

的
，
不
僅
因
為
「
冥
想
的
眼
睛
」
|
|
藉
此
靈
魂
在
自
身
並
在
上
帝
之
一
內
的
事
物
認
識
上
帝
i
l

完
全
受
到
罪

的
矇
蔽
，
而
且
也
因
為
超
越
人
理
性
能
力
的
奧
秘
抵
顯
開
給
人
的
信
仰
。
這
些
一
奧
秘
是
「
超
理
性
的
」
'
必
讀

有
啟
示
與
信
仰
才
能
認
識
這
些
奧
秘
，
不
過
它
們
是
「
依
撮
理
性
」
，
而
不
是
「
反
對
理
性
」

•. 

就
奧
秘
本
身

而
言
，
它
們
是
理
性
的
，
而
且
能
成
為
知
識
的
對
象
，
但
嚴
格
地
說
，
在
這
今
生
中
它
們
不
能
成
為
知
識
的
對

象
，
因
為
人
的
心
智
太
懦
弱
了
9

特
別
在
受
罪
矇
蔽
的
情
況
下
更
是
懦
弱
不
堪
。
然
而
，
就
知
識
本
身
來
考
慮

，
知
識
的
地
位
比
信
仰
高
，
信
仰
是
心
智
對
於
君
不
見
的
事
物
的
確
信
，
比
意
見
為
高
，
但
低
於
科
學
或
知
識

，
因
為
那
些
瞭
解
直
接
呈
現
在
眼
前
的
對
象
的
人
要
比
那
些
依
賴
權
威
才
相
信
的
人
更
為
優
越
。
所
以
，
我
們

可
以
說
，
修
夫
在
信
仰
與
知
識
之
間
做
了
很
清
楚
的
區
分
，
他
雖
然
承
認
後
者
的
優
越
地
位
，
他
並
沒
有
由
此

而
駁
斥
前
者
的
必
要
性
。
他
的
知
識
優
於
信
仰
的
學
說
絕
不
等
於
黑
梅
爾
的
理
論
，
因
為
修
夫
並
不
認
為
在
此

生
中
知
識
能
夠
取
代
信
仰
。

但
是
，
即
使
冥
想
的
瞳
孔
已
經
因
為
罪
而
受
矇
蔽
，
、
心
智
在
恩
典
的
超
自
然
力
量
之
下
，
能
逐
漸
上
升
而

默
思
上
帝
自
身
。
因
此
，
超
自
然
的
奧
秘
是
在
此
世
中
知
識
的
上
升
的
最
頂
囂
，
就
如
同
在
夫
上
時
，
靈
靚
上

• 253. 第十七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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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成
為
知
識
上
升
的
頂
堪
。
在
這
里
很
難
斗
詳
細
討
論
修
夫
的
密
契
主
義
的
教
導
;
但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聖
維
克
多

位
拔
的
話
契
主
義
傳
統
並
不
是
單
純
的
一
種
精
神
奢
侈
品
;
他
們
的
街
契
神
學
在
他
們
的
綜
合
神
學
與
哲
學
的

工
作
上
，
構
成
一
個
完
整
的
部
分
。
在
哲
學
上
，
上
帝
的
存
在
是
藉
若
理
性
自
然
的
使
用
來
證
閉
，
然
而
在
神

學
上
，
心
智
認
識
上
帝
的
本
質
，
並
且
將
辯
證
法
應
用
到
因
為
信
仰
而
接
受
的
啟
示
的
信
息
上
。
但
是
哲
學
的

知
識
與
神
學
的
(
辯
證
)
知
識
是
關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 

在
此
之
上
的
則
是
對
上
帝
的
經
驗
，
對
上
帝
的
直
接
知

識
，
這
是
在
密
契
經
驗
襄
獲
得
的
，
一
種
對
上
帝
由
愛
而
知
的
經
驗
或
由
知
而
愛
的
經
驗
。
另
一
方
面
，
密
契

主
義
的
知
識
並
不
是
圓
滿
的
觀
照
力
，
並
且
上
帝
顯
現
給
密
契
經
驗
里
的
靈
魂
時
，
由
於
榮
光
大
強
，
以
致
於

靈
魂
暈
眩
而
若
不
清
楚
。
所
以
上
述
兩
種
關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
部
藉
著
信
仰
以
及
對
上
帝
直
接
的
密
契
知
識
，

代
表
了
兩
種
對
天
堂
的
有
一
帽
的
靈
視
。

西洋哲學史

司

-聖
維
克
多
的
理
直
生
於
蘇
格
蘭
，
早
年
到
巴
黎
，
並
進
入
聖
維
克
多
修
道
院
，
一
一
五
七
年
他
當
了
修
道

院
副
院
長
的
助
手
，
一
一
六
二
年
當
了
副
院
長
。
他
死
於
一
一
七
三
年
。
修
道
院
在
這
些
年
，
經
歷
了
一
段
艱

困
的
時
期
，
因
為
一
個
吽
艾
維
修
斯
(
開
2
Z
E

己
的
英
國
人
當
了
院
長
，
浪
費
了
修
道
院
的
財
物
，
全
面
破

壞
了
它
的
紀
律
，
而
且
一
一
意
孤
行
，
態
度
蠻
橫
，
主
教
亞
歷
山
大
三
世
稱
之
為
「
另
一
個
凱
撒
」
。
在
一
一
七

二
年
理
查
去
世
的
前
一
年
，
艾
維
修
斯
終
於
在
于
勸
高
勸
下
辭
去
了
職
務
，
雖
然
院
長
一
意
孤
行
，
好
施
高
匪

手
段
，
可
是
理
在
本
人
身
為
他
的
副
院
長
﹒
卸
留
給
後
人
好
的
榜
接
，
聖
潔
的
生
活
與
優
雅
的
文
章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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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世
紀
神
學
，
理
直
是
一
位
重
要
的
人
物
，
他
的
主
要
作
品
是
六
大
冊
的
「
三
位
一
體
」
。
他
並
且
是

位
哲
學
家
，
和
密
契
主
義
的
神
學
家
，
他
發
表
了
兩
部
作
品
論
默
想
，
一
部
「
小
只
尼
亞
明
」
(
出
§
芯
遺
言

幸
言
。
忌
，
論
靈
魂
在
冥
思
之
前
的
預
備
工
作
，
另
一
部
「
大
貝
尼
亞
明
」
(
因
§
芯
遺
言
還h
N
E忌
，
論
冥

想
的
美
好
。
換
言
之
，
他
最
足
以
算
是
修
夫
的
繼
承
人
。
而
且
如
伺
修
夫
，
他
堅
持
在
追
求
和
探
究
員
理
的
時

侯
，
必
須
使
用
理
性
e
-
i我
經
常
讀
到
只
有
一
位
上
帝
，
她
是
永
恆
的
，
不
是
一
夜
造
的
，
無
所
不
在
的
，
無
所

不
能
的
，
並
且
是
萬
物
之
王
••••...• 

關
於
我
的
上
帝
，
我
讀
到
她
是
一
位
也
是
三
位
，
在
本
質
上
是
一
位
，
在

位
格
上
是
三
位
:
這
些
我
都
讀
過
;
但
是
我
不
記
得
我
曾
經
讀
過
這
些
事
物
如
何
故
證
明
」
@
。
並
且
「
在
所

有
這
些
事
情
上
，
瀰
漫
的
是
權
威
，
而
不
是
研
討
;
在
所
有
這
些
事
情
上
缺
乏
實
驗
，
證
間
也
極
為
缺
乏
;
如

果
我
能
幫
助
那
些
渴
望
學
習
的
心
靈
一
點
點
，
縱
然
我
不
能
滿
足
他
們
，
我
也
應
該
做
些
事
。
」

安
瑟
姆
的
一
般
態
度
在
「
信
以
致
知
」
這
句
格
言
中
已
經
充
分
表
現
出
來
Q

理
謹
以
基
督
宗
教
的
與
料
為

預
設
，
由
此
出
發
去
暸
解
並
且
證
明
它
們
。
正
如
安
瑟
莫
所
宣
稱
，
他
努
力
嘗
試
藉
著
「
必
然
的
理
由
」
來
證

明
神
擎
的
三
位
一
體
，
所
以
理
直
在
「
三
位
一
體
」
的
開
頭
宣
稱
@
，
如
果
上
帝
允
許
的
話
，
他
在
該
書
中
的

目
的
不
僅
要
為
我
們
所
相
信
的
事
物
舉
出
可
能
的
理
由
，
而
且
要
舉
出
必
然
的
理
由
。
他
指
出
，
對
於
必
然
存

在
的
事
物
，
必
定
有
其
必
然
的
理
由
。
所
以
，
由
是
上
帝
必
然
地
是
三
位
一
體
，
對
於
這
個
事
實
也
必
定
有
一

然
的
必
理
由
。
當
然
，
必
然
是
三
位
一
體
(
上
帝
是
必
然
的
存
有
)
這
個
事
實
並
不
能
使
我
們
瞭
解
這
個
必

然
性
。
理
查
確
實
承
認
我
們
不
能
完
全
了
悟
信
仰
的
神
秘
，
特
別
是
神
聖
的
三
位
一
體
@
'
但
是
這
並
沒
有
阻

礙
他
嘗
試
去
說
明
，
神
性
之
中
共
有
多
數
的
位
格
，
必
然
是
由
於
上
帝
是
愛
這
個
事
實
而
來
，
也
不
能
阻
礙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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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
試
詮
明
三
個
位
格
中
，
有
一
個
本
性
。

理
查
對
於
三
位
一
體
的
思
考
，
帶
給
後
期
的
士
林
神
學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但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君
，
他
對

上
膏
存
在
的
證
明
則
更
共
重
要
地
位
。
他
堅
持
這
些
證
明
必
禎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
我
們
應
該
由
事
物
的
類
別

開
始
，
對
這
類
別
我
們
不
能
有
任
何
懷
疑
，
並
且
藉
著
這
些
我
們
由
經
驗
所
認
識
的
事
物
，
在
考
慮
超
越
經
驗

的
對
象
時
，
我
們
應
該
對
於
我
們
所
必
讀
思
考
的
有
一
理
性
的
推
斷
」
@
。
這
些
經
驗
的
對
象
乃
是
偶
存
的
對

象
，
開
始
存
在
的
事
物
，
而
且
會
終
止
其
生
命
。
這
些
事
物
我
們
抵
右
經
由
經
驗
才
能
認
識
，
因
為
剛
開
始
存

在
的
和
會
朽
壞
的
事
物
不
可
能
是
必
然
的
，
所
以
它
的
存
在
不
能
先
天
地
來
證
憫
，
祇
有
經
由
經
驗
才
能
被
認

識
@
。

西洋哲學史

因
此
，
論
詮
的
起
點
乃
是
經
驗
的
偶
然
的
對
象
;
但
是
，
為
使
我
們
的
推
論
在
這
基
礎
上
可
以
成
功
，
有

必
要
由
一
個
確
鑿
不
搖
的
真
理
基
礎
開
始
;
也
就
是
，
這
論
證
需
要
一
個
必
然
而
且
確
定
的
原
則
做
為
它
的
基

礎
@
。
這
個
原
則
乃
是•• 

每
個
已
存
在
的
或
能
存
在
的
事
物
，
其
生
命
若
不
是
因
本
身
自
行
存
在
，
就
是
由
其

他
事
物
而
來
的
。
並
且
每
個
已
存
在
的
或
能
存
在
的
事
物
，
或
者
其
生
命
來
自
永
恆
，
或
者
剛
開
始
成
形
。
我

們
可
以
應
用
矛
盾
律
來
做
存
在
物
的
分
類
。
任
何
存
在
事
物
必
需
是•• 
ω
來
自
永
桓
並
且
來
自
自
身
，
也
就
是

自
存
的
;
或
者
是

•• 

ω
既
不
是
來
自
永
恆
也
不
是
來
自
自
身
;
或
者
是

•• 

ω
來
自
、
永
恆
，
但
不
是
出
於
自
身
;

或
者
是•• 

ω
不
是
來
自
永
恆
，
然
而
是
出
於
自
身
。
這
個
邂
輯
的
分
類
可
以
當
下
由
四
顯
減
為
三
類
@
因
為
一

個
不
是
來
自
永
恆
，
卸
由
自
身
妥

8
)
而
出
的
事
物
是
不
可
能
的
。
由
於
一
個
開
始
存
在
的
事
物
，
它
的
生

命
不
可
能
由
自
身
賦
予
，
或
它
不
可
能
是
一
必
然
的
存
在
物
@
。
時
間
上
的
一
個
起
點
與
自
存
是
不
相
容
的
，



這
有
待
於
同
到
經
驗
的
事
物
與
應
用
一
般
原
則
。
經
驗
的
事
物
，
就
我
們
在
人
類
、
動
物
和
植
物
界
、
和
在

整
個
自
然
界
里
所
觀
察
到
的
，
乃
是
易
朽
壞
的
、
偶
存
的

.• 

他
們
開
始
存
在
。
然
後
，
如
果
他
們
開
始
存
在
，

他
們
說
不
是
來
自
、
永
恆
。
但
我
們
己
說
過
，
不
是
來
自
永
恆
的
不
可
能
由
自
身
而
出
。
所
以
必
定
來
自
於
其
他

事
物
。
但
是
，
終
極
之
處
，
必
定
有
一
存
有
是
自
行
存
在
的
，
因
為
，
如
果
沒
有
這
樣
的
存
有
，
就
沒
有
是
夠

的
理
由
來
說
明
任
何
事
物
的
存
在
。
沒
有
一
議
事
物
可
能
存
在
，
但
是
，
事
實
上
是
有
一
些
事
物
存
在
蒼
，
我

們
由
經
驗
可
知
道
。
如
果
有
人
反
對
說
，
確
實
必
定
有
一
來
自
自
身
的
存
有
(
3
ω
ω
ω
0
)，
但
這
個
存
有
很

可
能
就
是
世
界
本
身
，
理
查
會
加
以
反
擊
，
說
他
已
排
除
了
這
個
可
能
性
，
因
為
由
我
們
的
經
驗
所
組
成
這
世

界
的
事
物
是
偶
存
的
。

如
果
理
直
在
這
第
一
個
證
明
過
程
中
，
和
安
瑟
莫
的
論
證
大
有
出
入
，
在
他
的
下
一
個
證
現
裹
，
他
揉
取

了
相
似
於
安
瑟
莫
的
觀
點
@
。
由
經
驗
事
實
，
有
不
同
的
而
且
程
度
相
異
的
善
或
完
美
，
例
如
，
理
性
的
事
物

高
過
非
理
性
的
事
物
。
由
這
個
經
驗
事
實
，
理
查
開
始
論
證
，
必
定
存
有
一
至
高
的
，
沒
有
比
他
更
大
或
更
好

的
存
右
。
由
於
理
性
事
物
優
於
非
理
性
事
物
，
這
個
至
上
的
實
體
必
定
是
有
知
性
的
，
而
且
，
由
於
較
高
的

無
法
由
較
低
的
得
到
它
所
具
有
的
東
西
，
所
以
它
必
定
由
自
身
而
有
生
命
與
存
在
。
這
也
必
然
意
味
它
是
永
恆

的
。
如
同
前
面
所
說
的
，
必
定
有
某
接
事
物
是
永
恆
的
，
並
且
是
來
自
自
身
，
否
則
，
沒
有
一
樣
事
物
可
能
存

在
。
並
且
，
如
果
較
高
的
無
法
由
較
低
的
得
到
它
所
具
有
的
東
西
，
這
個
至
高
至
上
的
實
體
一
定
是
永
恆
的
且

必
然
的
存
有
。

在
第
三
個
證
明
，
理
直
試
圖
由
可
能
性
的
觀
念
來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
在
整
個
宇
宙
之
中
，
除
非
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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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或
由
他
物
得
到
存
在
的
可
能
性
(
存
在
的
潛
力
或
能
力
)
，
否
則
無
一
物
能
夠
存
在
。
一
個
事
物
缺
乏
存
有

的
可
能
性
，
是
完
全
不
可
能
的
，
乃
是
空
無
，
任
何
事
物
如
果
要
能
夠
存
在
，
必
定
要
從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接
受

存
在
的
能
力

Q
S
S

自
由
忌
。
(
宇
宙
間
的
物
體
不
能
由
他
們
本
身
得
到
他
們
的
可
能
性
，
也
不
能
自
我
依

靠
，
理
查
在
這
襄
所
視
為
當
然
的
是
.. 

在
他
的
第
一
個
證
明
，
他
已
指
出
自
存
自
在
與
時
間
性
或
開
始
存
在
是

不
相
容
的
。
)
而
這
個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
它
是
所
有
事
物
的
可
能
性
與
存
在
的
源
頭
，
必
定
是
自
在
的
、
終
極

的
。
每
一
個
本
質
，
每
一
種
力
量
，
每
一
種
智
慧
，
都
必
須
以
此
領
域
為
基
礎
，
因
此
，
這
個
領
域
必
須
是
至

高
的
本
質
而
成
為
所
有
本
質
的
根
基
，
必
須
是
至
大
的
力
量
而
成
為
所
有
力
量
的
來
源
，
而
且
必
讀
是
至
善
的

智
慧
而
成
為
所
有
智
慧
的
起
源
，
因
為
，
沒
有
一
個
源
頭
能
夠
將
那
種
高
過
自
己
本
身
的
才
能
賦
予
他
物
。
但

是
，
內
在
於
一
個
理
性
本
質
的
智
慧
是
不
能
與
此
本
質
分
離
的
;
所
以
，
必
定
有
一
個
理
性
且
至
高
的
實
體
，

至
善
的
智
慧
內
在
於
此
實
體
中
。
因
此
，
所
有
可
能
性
的
領
域
(
的
門
。
口
旦
)
乃
是
至
高
至
上
的
實
體
@

當
然
，
這
些
論
證
乃
是
理
性
的
、
推
論
的
智
力
的
應
用
，
這
是
屬
於
理
性
之
限

(
2
2
-
C叩門
丘
吉
旦
的
)
，

它
優
於
想
像
之
眼
(
2
丘
己
的
一B
品
戶
口
丘
吉
旦
的
)
，
想
像
力
觀
察
物
質
世
界
，
但
理
性
力
低
於
悟
性
之
限
(

。
2
-
5
E
z
-
-
一
悅
。
丘
吉0)
，
上
帝
藉
著
悟
性
觀
照
自
己
@
。
在
較
低
下
的
層
次
，
感
官
的
對
象
當
下
呈
現
於

眼
前
;
在
中
間
層
次
，
心
智
曲
折
地
思
考
非
當
下
呈
現
於
眼
前
的
事
物
，
例
如
，
由
結
果
推
論
原
因
，
或
由
原

因
推
論
結
果
;
在
最
高
的
層
次
，
心
智
觀
看
當
下
呈
現
而
卸
不
可
見
的
客
體
|
|
1

上
帝
@
。
因
此
，
冥
想
的
層

次
，
可
以
這
樣
比
喻
，
它
是
精
神
里
的
感
官
親
覺
，
它
也
是
當
下
的
、
具
體
的
，
而
不
是
曲
折
的
、
推
論
的
。

所
不
同
的
，
冥
想
是
一
種
純
粹
精
神
的
活
動
，
指
向
一
純
粹
精
神
的
客
體
。
理
直
把
知
識
分
成
六
個
階
段
，
從

西洋哲學史



在
創
造
物
的
美
之
中
知
覺
上
帝
之
美
開
始
，
一
直
到
上
帝
恩
典
所
籠
罩
的
精
神
忘
我
(
皂
的
丘
吉
丘
吉
s
t
c
y

這
分
類
影
響
了
技
納
文
德
的
「
心
靈
走
向
上
帝
的
途
徑
」

(
E
S
B
-
z
B
B
g
卅
一ω

古
巴

2
5
)
。

一
一
一

,r--._ 

聖維克多學派

聖
維
克
多
的
高
弗
萊
(
的
。
已
已
是
。
凹
的
?
〈
E
R

死
於
一
一
九
四
年
)
寫
過
一
本
書
「
哲
學
之
源
」

呵
。
這
的
M
M
E
N
S毛
語
言
為
)
。
在
這
本
書
，
他
將
科
學
分
類
，
並
且
研
究
柏
拉
圖
、
亞
里
斯
多
德
、
波
埃
秋
士
和

馬
可
洛
標
士

(
E
E
門
。
σ
戶
口
的
)
等
哲
學
家
與
傳
播
哲
學
者
，
還
闢
了
一
專
章
研
究
共
相
的
問
題
以
及
已
經
提
出

的
解
答
。
聖
維
克
多
的
華
特
(
司
已
話
叫
巴
巴
﹒
〈

-
n
g
p死
於
一
一
八

0
年
之
後
)
，
他
寫
了
一
本
備
受
讚
揚

的
長
篇
「
駁
斥
法
蘭
西
斯
學
派
的
四
個
迷
障
」
(
的
。
為
H
E
G
§
立
思
。
可
h
n
N。
可
宮
門
穹
的
『
。
這
又
是
)
，
依
照
華

特
的
說
法
，
阿
只
拉
德
，
彼
得
﹒
陸
巴
特
，
彼
得
﹒
技
特
埃
斯
，
以
及
古
只
爾
特
等
四
位
辯
證
神
學
的
代
表
，

太
過
於
以
亞
且
斯
多
德
的
精
神
自
滿
，
以
學
院
派
的
作
風
，
輕
率
地
處
理
神
聖
的
三
位
一
體
與
道
成
肉
身
等
奧

秘
。
換
言
之
，
聖
維
克
多
的
華
特
是
一
個
反
動
者
。
他
典
型
維
克
多
的
修
夫
(
德
籍
)
，
以
及
理
直
(
蘇
格
蘭

籍
)
等
人
的
真
正
精
神
大
有
出
入
。
他
的
思
想
顯
然
結
合
了
哲
學
、
辯
證
神
學
與
密
契
主
義
。
無
論
如
何
，
光

陰
不
能
倒
流
，
辯
證
神
學
既
然
已
經
穩
住
陣
帥
，
在
下
一
個
世
紀
中
，
自
然
會
在
一
個
偉
大
的
綜
合
系
統
中
大

放
異
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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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主
。

同
主
，
H
U
F∞
8
.

b
p軟
，
同
斗
，
S
P
∞
8
.

「
諭
聖
立
一
」Y
H
H
U「
拉
T
誰
又
全
集
」
S
P
∞
鼠
，
。
﹒

「
論
受
三
一
」F
Z
U

「
拉
T

杜
文
全
集
」
H
G
F∞
8
.

「
論
冥
思
的
恩
典
」
(
b
h
w
h
咒
。
H
H
h
H
閃
。
法
古
董K
V
N
R
丸
。
這t
X
L
w
f
「
拉
T
社
父
全
無
」
s
p
g
n
p
J
可N
n﹒

「
論
其
忍
的
恩
典
」
「
ω
w
o
u「
拉
丁
教
又
全
集
」E
P
H
H
O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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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八
軍

二
先
論
者
與
泛
神
論
者

西洋哲學史

阿
也
保
派
與
卡
沙
利
派
(
〉

-
z
m∞口
m
E
口
的

M
H口
已
們
E
Y
m
江
)
|
|
|
車
的
的
河
馬
利

克
(
〉
旦
旦
『
古
。
同
目
。
口
。
)
|
|
兇
南
的
大
街S
S
E

。
門
口
戶
口m
D
C
G

-十
三
世
紀
時
，
道
閱
(
的
?
口
。
自
戶
口
戶
口
)
傳
道
抨
擊
阿
比
傑
教
淚
。
這
個
教
派
與
卡
沙
和
教
派
早
在
十
二

世
紀
就
已
散
播
在
法
國
南
方
與
義
大
利
。
這
些
教
派
的
主
要
教
義
乃
是
摩
尼
(
已
g
-
n
y
s
2
)式
的
二
元
論
，

摩
尼
教
經
由
拜
占
庭
(
白
這
呂
立
已
自
)
傳
入
西
歐
。
這
二
元
論
真
有
兩
個
終
極
的
原
則
，
一
個
是
善
的
，
一
個

是
惡
的
。
前
者
形
成
靈
魂
，
後
者
形
成
一
般
的
肉
體
與
物
質
。
由
這
個
假
設
，
他
們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
肉
體
是

邪
惡
的
，
必
讀
以
禁
慾
來
克
服
，
婚
嫁
與
生
育
是
錯
誤
的
。
信
奉
此
教
義
的
會
支
竟
然
繁
衍
木
絕
，
實
是
有
點

不
可
思
議
。
可
是
，
我
們
要
知
道
，
他
們
的
教
義
認
為
，
在
會
支
中
聽
要
少
數
幾
個
完
人

e
R
h
m約
旦
)
，
來
過

這
種
禁
慾
的
生
活
就
足
夠
的
，
如
果
平
常
信
徒
在
這
些
完
人
死
去
之
前
，
能
得
到
其
中
一
人
的
祝
福
，
就
可
以

安
安
穩
穩
地
過
一
生
了
。
當
我
們
考
擺
到
教
會
與
世
俗
的
權
力
階
層
對
阿
比
傑
與
卡
沙
利
所
給
予
的
注
意
，
我



們
也
必
須
謹
記
，
既
然
生
育
與
婚
姻
設
定
為
是
邪
惡
的
，
自
然
也
就
導
致
一
個
結
論
，
同
居
與
結
婚
也
好
不
了

多
少
。
此
外
，
卡
沙
利
否
認
誓
言
與
戰
爭
的
正
當
性
。
於
是
，
這
宗
派
自
然
的
被
視
為
對
基
督
宗
教
文
明
構
成

成
脅
。
目
前
存
在
的
華
登
(
司
已
身

5
2
)
宗
派
，
原
來
是
一
個
二
元
論
的
宗
派
，
雖
然
受
到
宗
教
改
革
的
民

收
，
並
且
接
受
反
羅
馬
主
義
(
呂
立

t
悶
。
B
S
E
2
)
及
反
祭
司
制
度
為
他
們
的
主
要
教
義
，
不
過
它
封
是
溯

源
於
卡
沙
利
運
動
@
。

一
一

二元論者與泛神論者

理
納
的
阿
馬
利
克
生
於
夏
爾
特
附
近
，
大
約
三

-
O六
l
|

七
年
死
於
巴
黎
，
當
時
他
是
，
一
位
神
學
教

授
。
多
瑪
斯
﹒
阿
奎
那
認
為
@
有
人
說
上
帝
是
萬
物
的
形
式
原
則
，
而
且
有
人
說
這
就
是
阿
馬
利
克
學
派
的

看
法
，
然
而
，
波
蘭
的
馬
丁

(
Z
m
Z古
巴
可
。

-
m旦
)
認
為
阿
馬
利
克
堅
持
上
帝
是
所
有
創
造
物
的
本
質
(

命
的
話
告
。
)
，
也
是
所
有
創
造
物
的
存
在
(
2
戶
已3
2
)

。
很
顯
然
，
他
是
以
泛
神
論
的
眼
光
來
解
釋
約
翰
﹒

斯
考
特
﹒
伊
利
基
耶
的
教
誨
，
和
刁
奧
篤
瑞
克
及
克
拉
姆
博
特
所
使
用
的
詞
彙
，
更
且
還
進
一
步
說
，
三
位
一

體
的
三
個
位
格
都
是
受
造
物
，
這
三
個
都
成
了
肉
身
，
而
且
每
一
單
一
的
個
人
就
好
像
上
帝
，
如
同
基
督
是
上

帝
一
樣
。
由
這
個
教
義
，
他
的
信
徒
似
乎
得
到
這
樣
的
結
論
，
罪
是
一
個
不
真
實
的
概
念
。
理
由
是
，
如
果
每

個
人
都
像
上
帝
，
就
不
可
能
有
犯
罪
的
問
題
。
無
論
阿
馬
利
克
是
否
有
意
識
地
支
持
真
正
的
泛
神
論
，
他
都
背

負
一
個
異
教
徒
的
罪
名
，
並
且
還
得
撤
消
他
的
言
論
。
他
死
後
，
他
的
理
論
與
約
翰
﹒
斯
考
特
﹒
伊
利
基
耶
的

理
論
，
在
二
二
0
年
同
時
遭
到
譴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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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如
果
對
班
納
的
阿
馬
利
克
來
說
，
上
帝
是
萬
物
的
形
式
，
那
麼
對
越
南
的
大
衛
而
言
，
上
帝
就
是
最
根
本

的
質
料
，
萬
物
的
潛
在
力
(
℃
。Z
E
E

叩
門
明
)
。
有
關
於
越
南
的
大
衛
的
生
平
，
他
的
理
論
的
來
源
，
甚
至
他

的
理
論
本
身
吾
人
所
知
有
限
。
因
為
他
的
著
作
，
在
二
三

0
年
遭
到
譴
責
，
三
二
五
年
在
巴
黎
故
禁
之

後
，
就
已
消
失
了
。
大
亞
爾
伯
(
的
?
全
宮
且
早
命
的
話
已
)
@
把
一
本
「
論
區
分
，
亦
即
論
部
分
」
列
為

他
的
作
品
，
而
巴
黎
大
公
會
議
的
文
獻
中
(
三
二

0
年
)
所
列
為
他
的
著
作
的
卸
是
一
本
C
S
Z
B
戶
或

C
S
E
E
C
-
7
然
而
，
例
如
葛
雅
(
的
3

月
)
認
為
這
兩
個
書
名
所
指
稱
的
是
同
一
本
著
作
，
這
件
著
作
包

含
許
多
小
章
節
(
門
戶
口E
o
s
-
)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對
他
的
理
論
的
瞭
解
，
基
於
大
亞
爾
伯
、
多
瑪
斯
以
及

庫
沙
的
尼
哥
拉
(
古
巴
。
-
g
丘

n
g
m
)所
傲
的
引
述
和
報
告
。

在
「
神
學
大
全
」
@
，
多
瑪
斯
說
明
，
越
南
的
大
衛
「
很
愚
蠢
地
認
定
上
帝
是
原
始
質
料
」
。
他
在
別
的

地
方
說
@
'
大
衛
把
物
分
為
三
類
.. 

軀
體
、
靈
魂
和
永
恆
的
實
體
，
軀
體
由
物
質
(
民
主
。
)
構
成
，
靈
魂
由

知
性
或
心
智
構
成
，
、
永
值
的
實
體
則
由
上
帝
構
成
。
這
三
個
構
造
的
根
源
乃
是
三
個
不
可
分
的
物
，
並
且
這
三

個
不
可
卦
的
物
乃
是
一
，
而
且
是
同
樣
的
一
。
因
此
，
所
有
的
軀
體
是
一
個
不
可
分
的
存
有
、
部
「
物
質
」
之

表
現
形
式
，
所
有
的
靈
魂
是
一
個
不
可
分
的
存
有
、
郎
，
「
知
性
」
之
表
現
形
式
;
但
是
這
兩
個
不
可
分
的
存
有

乃
是
同
一
個
，
並
且
，
大
衛
也
把
這
兩
個
存
有
和
上
帝
視
為
同
一
，
上
帝
乃
是
唯
一
實
體
(
的
早
已
告

8
)
。

「
很
明
顯
地
，
(
依
大
衛
之
說
不
僅
所
有
的
軀
體
僅
布
一
個
實
體
，
並
且
所
布
的
靈
魂
僅
右
一
個
實
體
，
而
這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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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實
體
就
是
上
帝
本
身••••.• 

所
以
很
清
楚
，
上
帝
是
所
有
軀
體
與
所
有
靈
魂
的
實
體
，
並
且
上
帝
與
物
質

和
心
靈
是
同
一
個
實
體
」
@
@

大
衛
嘗
試
以
辯
證
的
方
式
來
證
明
這
個
觀
點
。
因
為
兩
種
實
體
之
所
以
互
異
，
必
定
由
於
有
一
差
異
性
，

而
一
個
差
異
性
的
旱
現
，
意
含
著
一
個
共
同
元
素
的
呈
現
。
於
是
，
如
果
物
質
異
於
心
靈
，
他
們
必
定
在
原
始

物
質
上
有
一
種
差
異
，
也
就
是
，
一
個
是
形
式
，
一
個
是
內
容
，
並
且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我
們
應
該
可
以
無

窮
盡
地
追
究
下
去
@
。
多
瑪
斯
如
此
了
解
這
個
論
證
@

•• 

如
果
事
物
之
間
沒
有
任
何
不
間
，
它
們
就
是
相
同

的
。
於
是
，
任
何
事
物
之
間
有
所
不
同
，
必
定
是
由
於
事
物
之
間
有
所
差
異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這
些
事
物
必

定
是
由
一
些
元
素
組
合
而
成
的
。
但
是
上
帝
與
最
原
始
的
物
質
是
全
然
單
一
的
事
物
，
而
不
是
由
元
素
組
合
成

的
。
所
以
，
它
們
之
間
不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地
芳
，
因
而
必
定
是
相
同
的
。
對
這
個
論
證
'
多
瑪
斯
的
問
答
是

t

例
如
人
和
馬
都
是
混
合
物
，
他
們
之
問
的
不
同
確
是
由
於
某
些
差
異
，
但
是
單
一
的
事
物
之
間
並
不
是
如
此.. 

嚴
格
說
來
，
單
一
事
物
之
間
應
該
說
不
同
的
存
有

2
2
月

g
g
8
)

，
而
不
是
差
異
♀
缸
片
。2
0
)
。
換
言

之
，
他
責
難
大
衛
玩
弄
名
詞
來
表
達
上
帝
與
物
質
的
不
同
，
並
且
選
擇
的
詞
語
中
暗
示
著
上
帝
與
物
質
是
組
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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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什
麼
亞
爾
伯
和
多
瑪
斯
認
為
一
個
泛
神
論
的
體
系
值
得
去
注
意
?
尤
其
這
個
泛
神
論
體
系
的
理
論
基
礎

只
是
一
種
所
謂
在
論
辯
中
用
來
逃
避
問
題
的
瑣
屑
語
言
?
其
理
由
或
許
不
在
於
大
衛
所
追
成
的
廣
泛
影
響
力
，

而
是
他
們
害
怕
大
衛
的
異
端
思
想
會
拖
累
到
亞
旦
斯
多
德
。
大
衛
的
理
論
的
來
源
也
值
得
爭
議
，
但
一
般
都
認

為
他
引
用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物
理
學
與
形
上
學
中
古
代
唯
物
論
的
論
點
，
而
且
很
明
顯
地
，
他
也
引
用
了
亞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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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多
德
思
想
中
有
關
於
原
始
物
質
與
形
式
的
理
念
。
在
三
二0
年
，
那
個
譴
責
大
衛
的
巴
黎
大
公
會
議
，
同

時
也
禁
正
在
大
學
中
公
開
或
私
下
教
授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自
然
哲
學
。
而
且
，
更
可
能
的
理
由
是
，
多
瑪
斯
希
望

指
出
大
衛
的
一
元
論
，
並
不
是
由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中
來
的
;
並
且
，
在
他
對
於
前
面
所
引
述
的
反
對
一
意
見

的
答
辭
中
，
他
很
清
楚
地
引
述
了
亞
氏
的
「
形
上
學
」

西洋哲學史

。

附

註

模
糊
不
清
。

對
於
阿
出
保
教
派
(
〉
}
E
m
m口的
一
∞
口ω)
的
理
論
，
吾
人
的
實
持
不
多
，
而
且
對
逗
個
運
動
的
歷
文
也
布
拉

@ 888 

「
神
李
大
全
」

ω
﹒
∞
﹒
五
、
文
。

'Hmy 

「
神
學
大
全
」

'HmMW 

A
Z
凶
而

ω
?

問
口
口
心
門
戶
。
口
的
﹒

hTNOWMW 

-
m
l
w
ω
﹒
∞
﹒
正
文
。

00 

「
言
語
錄
第
二
書
」
(hNURWWHF)HFYH

. 

「
神
抖
于
大
全
」
岡
州
H
W

九
亞
爾
伯
特
，

門-
H
N
W。
.
吋N
U

@ 

同
午
，
-
P

。
-
N。
"
目
。
自

σ
『
-
N
U
「
形
-
4學
丘
釋
」

-r.h. 

@ 

「
神
李
大
全
」

。
σ
﹒
ω
﹒

-
m
H

﹒
ω
﹒
∞
-

第
二
段
查
完
。

B
m
w
E
σ「-
K
H
W

'
-
f﹒品w
的
-
U〉

mH-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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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部伊

斯
蘭
和
猶
太
哲
學

•• 

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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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斯
蘭
哲
學

討
論
伊
斯
蘭
哲
學
的
理
由
!
!
伊
斯
蘭
哲
學
的
起
源
|
|
亞
爾
法
拉
比
、
亞
雄
塞
的

、
且
雄
洛
文
l
l

但
T
h
特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伊斯蘭哲學

在
一
本
致
力
於
中
世
紀
思
想
的
著
作
中
，
特
別
是
在
於
中
世
紀
的
基
督
宗
教
國
度
的
思
想
中
，
發
現
到
一

章
專
論
阿
拉
伯
哲
學
，
也
許
會
讓
一
個
初
次
接
觸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讀
者
感
到
訝
異
;
但
是
行
伊
斯
蘭
哲
學
對
於
基

督
信
仰
的
思
想
的
正
面
和
負
面
的
影
響
力
，
對
歷
史
學
家
已
是
一
件
普
通
知
識
，
想
避
而
不
談
它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阿
拉
伯
哲
學
是
把
完
整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介
紹
到
西
方
的
一
條
重
要
管
道
;
但
是
中
世
紀
伊
斯
蘭
的
偉
大

哲
學
家
，
像
亞
維
塞
納
和
亞
維
洛
艾
，
都
不
止
是
傳
遞
者
或
詮
釋
者
，
他
們
或
多
或
少
地
依
接
新
柏
拉
圖
思
想

來
改
變
和
發
展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
其
中
有
些
人
在
一
些
重
要
的
點
上
關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
而
且
無
論
他
們

註
解
得
對
或
錯
，
都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及
信
仰
不
相
容
@
。
所
以
，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亞
維
浴
艾
等
人
的
修

改
下
，
呈
現
在
中
世
紀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的
面
前
，
自
然
而
然
地
成
了
基
督
徒
的
智
慧
(
廣
義
的
基
督
徒
哲
學
)

• 269.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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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敵
人
。
這
個
事
實
大
致
士
可
以
解
釋
十
三
世
紀
許
多
基
督
宗
教
傳
統
的
護
教
者
﹒
之
所
以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體
系
。
這
些
護
教
者
把
異
端
哲
學
家
都
視
為
奧
古
斯
丁
、
安
瑟
莫
和
基
督
宗
教
偉
大
哲
學
家
的
敵
人
。
反
對

的
程
度
是
因
人
而
異
，
由
十
分
厭
惡
和
恐
懼
新
奇
思
想
，
到
像
技
納
丈
佑
你
那
護
理
智
地
反
對
;
如
果
我
們
沒
有

忘
記
同
教
哲
學
家
，
例
如
亞
維
洛
艾
，
宣
稱
他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闡
釋
是
正
確
的
，
而
在
重
要
的
問
題
上
，
這

些
闡
釋
卸
與
基
督
信
仰
水
火
不
容
，
那
麼
我
們
就
可
以
了
解
何
以
基
督
宗
教
傳
統
的
護
教
者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體
系
。
這
也
解
釋
了
為
何
那
些
視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體
系
不
僅
是
基
督
神
學
用
來
進
行
辯
證
式
表
達
的
有

價
值
工
具
，
同
時
也
是
一
套
真
正
哲
學
者
(
特
別
是
多
瑪
斯
)
，
必
讀
注
意
那
些
同
教
的
哲
學
家
。
因
為
這
些

思
想
家
必
須
表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體
系
不
必
和
那
些
問
教
徒
所
傲
的
闡
釋
有
些
關
聯

.• 

這
些
思
想
家
必
須

和
亞
維
洛
艾
劃
清
界
線
，
並
且
將
他
們
所
認
為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與
亞
維
洛
艾
所
認
為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區
別
出
來
。

接
草
箱
，
為
了
完
全
瞭
解
多
瑪
斯
和
其
他
人
所
指
出
的
問
題
，
有
必
要
瞭
解
一
些
中
世
紀
伊
斯
蘭
的
哲
學
;

但
是
，
另
外
有
一
相
關
的
理
由
也
讓
我
們
認
為
有
其
必
要
，
主
要
的
理
由
是
，
在
巴
黎
出
現
了
一
個
哲
學
家
團

體
，
這
些
人
宣
稱
所
代
表
的
是
完
整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體
系
，
這
個
團
體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多
瑪
斯
有
力
的
對

手
|
|
布
拉
班
的
西
格
(
的
信
丘
。
問
由
S
E

早
)
。
這
些
「
完
整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信
徒
們
，
自
認
為
是

真
正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者
，
而
他
們
所
謂
真
正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體
系
，
乃
是
亞
維
洛
艾

l
卓
越
的
註
釋
者

|
l
l
所
闡
釋
的
那
一
套
。
所
以
，
為
了
瞭
解
這
個
團
體
，
與
在
巴
黎
辯
論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發
展
階
段
，
顯
然
必

讀
熟
悉
亞
維
洛
艾
在
哲
學
史
上
的
地
位
，
以
及
他
的
學
說
是
什
麼
。

西洋哲學史



雖
然
必
須
花
一
些
工
夫
在
中
世
紀
伊
斯
蘭
的
哲
學
上
，
不
過
對
伊
斯
蘭
哲
學
本
身
的
詳
細
研
究
，
封
不
在

本
書
的
範
圍
內
。
伊
斯
蘭
哲
學
者
它
自
己
特
殊
的
關
注
對
象
(
例
如
.. 

它
與
伊
斯
蘭
神
學
的
關
係
'
這
兩
者
之

間
會
嘗
試
的
調
和
工
作
與
緊
張
關
係
'
還
有
伊
斯
蘭
思
想
與
伊
斯
蘭
世
界
襄
密
契
主
義
的
關
係
'
伊
斯
蘭
哲
學

與
一
般
的
伊
斯
蘭
文
化
的
關
係
'
這
些
都
是
與
伊
斯
蘭
哲
學
息
息
相
關
，
饒
有
趣
味
的
問
題
)
，
而
讀
者
在
這

一
裝
所
得
到
的
，
祇
是
中
世
紀
時
期
裹
，
伊
斯
蘭
哲
學
的
一
個
概
略
素
描
。
重
點
不
在
於
伊
斯
蘭
哲
學
本
身
，
而

在
於
它
對
中
世
紀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界
的
思
想
的
影
響
力
。
然
而
這
不
是
有
意
貶
低
同
教
哲
學
家
的
成
就
，
也
不

是
否
定
那
些
與
伊
斯
蘭
哲
學
息
息
相
關
的
問
題
:
這
純
粹
是
因
本
書
的
目
標
與
範
聞
所
限
，
以
及
篇
幅
上
的
考

慮
。

伊斯蘭哲學

如
果
伊
斯
蘭
哲
學
就
像
剛
剛
提
到
的
古
式
，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哲
學
有
所
關
聯
，
那
麼
它
在
起
源
上
關
聯
於

基
督
徒
哲
學
者
，
依
攘
底
下
的
事
實

•. 

第
一
個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其
他
古
代
哲
學
家
譯
成
阿
拉
伯
文
的
是
敘
利

亞
的
基
督
徒
，
第
一
個
階
段
包
括
在
美
索
技
大
米
亞
(
已
仰
的
。3
E
S
E
)

地
區
的
艾
德
薩
(
開
兮
的
叩
開
w
)
學

院
，
將
希
臘
著
作
翻
譯
成
餃
利
亞
文
。
這
個
學
院
是
尼
西
比
斯
的
以
弗
連
(
2
.
開
Z
B
B

旦
旦
旦
立

ω
)在

三
六
三
年
創
立
，
四
八
九
年
被
芝
諾
皇
帝

(
N
g。
)
關
閉
，
因
為
當
時
所
盛
行
的
是
涅
斯
多
留
主
義
(
2
3
7

。
江
山
旦
的5
)

。
在
艾
德
薩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一
些
作
品
，
主
要
是
邏
輯
的
作
品
，
與
技
斐
利
(
可
。
毛
志
之

)
的
範
疇
論
導
引
被
翻
譯
成
敘
利
亞
文
﹒
在
學
院
關
閑
之
後
，
學
者
們
躲
避
到
尼
西
比
亞
和
甘
地
薩
波
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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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
E
S

℃
。
3
)

，
翻
譯
的
工
作
也
就
在
這
些
地
方
和
波
斯
繼
續
進
行
下
去
。
因
此
，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柏
拉
圓

的
作
品
設
翻
譯
成
波
斯
文
。
在
第
六
世
紀
，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技
妾
利
的
作
品
，
以
及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作
品
在
扯
到

利
亞
的
蒙
諾
菲
芝

(
ζ
。
口
。
℃
叮
叮
丘
吉
)
按
翻
譯
成
敘
利
亞
文
。

第
二
階
段
是
把
敘
利
亞
文
的
翻
譯
作
品
再
譯
成
阿
拉
伯
文
。
在
穆
罕
默
德
時
代
(
五
六
九
|
六
三
三
年
)
之

前
，
已
經
有
一
些
涅
斯
多
留
派
的
基
督
徒
在
阿
拉
伯
人
中
間
工
作
，
主
要
是
一
些
醫
生
，
並
且
當
阿
拔
斯
主
朝

(
〉σ
g
m
芷
)
在
七
五
0
年
取
代
奧
美
雅
(
O
B
B且
也
會
也
王
朝
，
敘
利
亞
學
者
受
邀
至
巴
格
達
(
因
品
E

注
)

的
阿
拉
伯
宮
廷
。
首
先
是
翻
譯
了
一
些
醫
學
著
作
;
隔
不
久
之
後
，
開
始
翻
譯
哲
學
著
作
，
八
三
二
年
巴
格
達

設
立
了
一
個
翻
譯
學
院
，
這
個
研
究
機
構
出
版
亞
里
斯
多
德
、
阿
弗
姐
西
亞
的
亞
歷
山
大
(
注
白
宮
內
]
丘
。
『

〉
叮
叮
『
。
弘
一
丘
。
回
)
，
泰
米
史
丘
士
(
吋
}
眉
目
叫
丘
吉
的
)
按
斐
利
以
及
亞
蒙
紐
斯
(
〉
巴
巴
。
旦

5
)
等
等
阿
拉
伯

譯
本
。
柏
拉
圖
的
「
理
想
國
篇
」
與
「
法
律
篇
」
也
被
翻
譯
，
以
及
(
在
第
九
世
紀
的
前
半
)
所
謂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神
學
」
'
這
本
書
包
括
柏
羅
丁
的
「
九
論
」
(
阿
遠
遠
。
屯
的
)
的
編
輯
本
，
邦
被
誤
認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作
品
。
另
一
件
必
須
一
提
的
事
實
是
「
論
因
果
之
書
」
(
史
。
立
法
的
§
紅
的
)
這
本
書
，
事
實
上
是
普
洛
克

路
士

(
p
s
-
5
)的
「
神
學
教
育
(
舍
的
阿
拉
法
去
。
吋
穹
色
。
也
2
)

，
也
被
認
為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作
品
。
雖

然
除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之
外
，
其
他
的
影
響
力
，
如

•. 

伊
斯
蘭
宗
教
本
身
以
及
東
方
(
如
波
斯

〉
宗
教
思
想
對
於
伊
斯
蘭
哲
學
的
形
成
有
貢
獻
，
不
過
，
上
述
所
說
作
者
和
著
作
的
張
冠
李
戴
，
以
及
把
新
柏

拉
圓
主
義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解
釋
翻
譯
成
阿
拉
伯
文
，
促
成
在
阿
拉
伯
國
家
中
以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思
想
系
統
的
風
氣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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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哲學

伊
斯
蘭
哲
學
家
可
分
成
兩
派
，
東
派
與
西
派
，
在
本
節
中
，
將
扼
要
地
討
論
屬
於
東
派
的
三
位
思
想
家•• 

科
亞
爾
法
拉
比
，
屬
於
巴
格
達
學
派
，
死
於
九
五

0
年
左
右
。
上
述
所
提
及
的
影
響
力
讓
人
家
可
以
感

受
到
的
，
亞
爾
法
拉
比
便
是
最
好
的
典
範
。
他
向
伊
斯
蘭
世
界
介
紹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
他
各
自
為
哲
學
和

神
學
分
題
，
而
且
很
自
覺
地
在
做
哲
學
，
他
把
哲
學
和
神
學
區
分
開
來
，
邏
輯
在
嚴
格
意
義
下
是
哲
學
的
準
備

。
亞
爾
法
拉
比
把
哲
學
分
成
物
理
學
|
|
物
理
學
包
括
了
個
別
的
科
學
(
心
理
學
在
內
，
而
知
識
理
論
附
屬
於

心
理
學
)
，
形
上
學
(
物
理
學
和
形
上
學
是
理
論
哲
學
的
兩
支
)
，
倫
理
學
及
實
踐
哲
學
。
他
的
神
學
綱
要
則

包
括
@
上
帝
的
全
能
與
公
義
，
@
上
帝
的
統
一
性
及
其
它
屬
性
，
@
來
生
中
的
賞
罰
理
論
，
@
和
@
同
教
徒
個

人
的
權
利
以
及
與
社
會
的
關
係
。
亞
爾
法
拉
比
使
哲
學
成
為
一
個
獨
立
的
領
域
，
並
不
是
要
取
代
或
毀
誠
向
敬

的
神
學
，
而
是
要
以
哲
學
體
系
和
邏
輯
形
式
來
服
務
神
學
。

除
此
之
外
，
亞
爾
法
拉
比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論
證
來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他
預
設
世
上
的
東
西
是
被
動

的
i
i

這
個
觀
念
與
同
教
神
學
很
相
稱
，
然
後
論
說
他
們
必
定
從
一
個
第
一
動
者
|
l
s
上
帝
，
那
里
接
受
他
們

的
運
動
。
再
者
，
這
個
世
界
的
東
西
是
偶
存
的
，
它
們
不
必
然
存
在

.• 

它
們
的
本
質
不
含
有
它
們
的
存
在
，
從

它
們
開
始
存
在
而
又
會
消
逝
，
這
個
事
實
就
可
以
君
出
來
。
因
此
，
它
們
是
從
他
者
接
受
它
們
的
存
在
，
而
究

極
而
言
，
吾
人
必
須
承
認
有
一
存
有
(
回
巴
口
也
是
必
然
地
、
本
質
地
存
在
，
而
且
是
所
有
偶
然
存
有
者
之
存

在
的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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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
面
，
當
我
們
說
到
亞
爾
法
拉
比
的
一
般
系
統
時
，
可
以
很
清
楚
地
君
到
新
柏
拉
聞
主
義
對
他
的
影

響
。
流
衍
理
論
用
來
說
明
如
何
從
究
極
的
土
帝
或
大
一
生
出
睿
智
與
世
界
魂
，
再
從
後
者
的
思
想
或
觀
念
而
有

宇
宙
，
從
較
高
或
較
外
層
的
領
域
而
有
較
低
較
內
層
的
領
域
。
物
體
是
由
質
料
和
形
式
組
成
，
人
的
理
智
受
宇

宙
的
理
智
所
光
照
，
是
為
人
的
主
動
理
智
(
阿
佛
西
迪
亞
的
阿
歷
山
大
所
說
的
主
動
知
性
)
。
叉

•• 

人
類
理
智

的
光
照
說
明
了
何
以
我
們
的
概
念
「
遍
合
」
事
物
這
件
事
實
，
因
為
在
上
帝
的
理
型
，
不
但
是
人
心
申
概
念
幼

典
範
和
根
源
，
而
且
也
是
事
物
中
的
形
式
。

光
照
理
論
，
不
只
與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有
關
，
而
且
與
東
方
密
契
主
義
也
有
關
聯
，
亞
爾
法
拉
比
參
加
了
情

契
學
院
或
蘇
菲
斯
(
的
丘
吉
)
宗
授
，
並
且
他
有
把
哲
學
宗
教
化
的
傾
向
。
人
最
大
的
任
務
是
忍
識
上
帝
，
就

如
同
宇
宙
的
一
般
程
序
是
從
上
帝
而
出
，
又
同
歸
於
上
帝
。
同
樣
的
，
在
流
衍
過
程
中
，
人
從
上
帝
而
出
，
交

蒙
上
帝
光
照
，
也
應
該
努
力
追
求
同
歸
於
上
帝
，
與
上
帝
相
像
。

的
東
派
同
教
哲
學
家
中
，
最
偉
大
的
一
位
，
無
疑
是
亞
維
塞
納
(
〉

i
n
g
5
.
z
-
宮
的

E
m
b
g
l

H
C
ω吋
)
，
他
是
同
教
世
界
經
院
系
統
真
正
的
創
始
者
@
，
他
生
於
波
斯
，
靠
近
布
哈
拉
(
目
。r
r
自
己
附
近
，

不
過
卸
在
阿
拉
伯
語
言
下
受
教
育
，
他
無
數
多
的
著
作
中
絕
大
部
分
是
用
阿
拉
伯
文
寫
成
的
。
他
很
早
熟
，
從

小
就
有
計
劃
地
學
習
可
蘭
經
，
阿
拉
伯
文
學
、
地
理
、
法
律
和
邏
輯
，
而
且
凌
駕
於
教
師
之
上
，
他
又
自
修
神

學
、
物
理
、
數
學
和
醫
學
，
十
六
歲
時
已
可
以
懸
壺
濟
世
。
後
來
以
一
年
半
的
時
間
專
研
哲
學
和
邏
輯
，
可
是

一
直
到
他
在
偶
然
間
讀
到
亞
爾
法
拉
比
的
註
解
時
，
他
才
真
正
能
夠
知
道
他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中
得
到
了

滿
足
，
他
告
訴
我
們
，
在
此
之
前
，
他
已
經
讀
了
四
十
遍
，
坤
一
無
所
得
。
此
後
，
他
的
生
活
既
陀
餘
，
而
且

西洋哲學史



叉
經
常
在
危
險
中
，
他
以
大
臣
的
身
份
周
遊
罔
教
諸
園
，
而
且
四
處
行
醫
，
在
旅
途
中
，
經
歷
人
生
興
衰
，
主

君
的
需
愛
與
貶
責
。
不
過
，
他
畢
竟
不
失
哲
學
家
本
色
，
無
論
在
何
處
，
總
是
故
故
不
倦
地
研
究
與
寫
作
，
甚

至
在
囚
牢
中
，
在
馬
背
上
，
亦
復
如
此
。
五
十
七
歲
時
，
死
於
哈
馬
敦
(
自
ω
呂
立

2
)

，
臨
死
之
前
，
沐
浴

一
番
，
懺
悔
眾
罪
，
廣
博
施
拾
，
釋
放
奴
隸
。
他
主
要
的
著
作
是
「
復
原
之
書
」

(
h
h
'
的

q
b
)
，
中
世
紀
著

稱
為
凶
H
h
h
-
\

兮
兮
送
去
忌
，
其
中
包
括
了
邏
輯
、
物
理
(
4口
自
然
科
學
)
、
數
學
、
心
理
學
和
形
上
學
。
同
之
史

是
一
本
集
子
，
從
第
一
本
著
作
收
集
起

，
而
以
T爪
同
的
秩
序
加
以
編
排
。

亞
維
塞
納
對
哲
學
的
區
分
，
廣
義

而
言
，
分
為
邏
輯
|
|
哲
學
的
預
備
，

思
辨
哲
學
(
物
理
學
，
數
學
和
神
學
)
，

與
實
踐
哲
學
(
倫
理
學
，
經
濟
學
和
政

治
學
)
。
神
學
分
成
第
一
神
學
(
相
當

於
本
體
論
和
自
然
神
學
)
和
第
二
神
學

(
含
有
罔
敬
的
理
論
)
，
這
第
二
神
學

使
得
同
教
神
學
和
希
臘
神
學
者
別
，
除

此
之
外
就
沒
有
其
他
顯
著
的
差
別
。
不

過
，
他
的
形
上
學
雖
然
襲
取
了
亞
里
斯

伊斯蘭哲學.275.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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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德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卸
仍
然
有
自
己
的
特
色
，
還
說
明
了
，
不
管
亞
維
塞
納
向
其
他
哲
學
家
借
取
了
多
少

思
想
，
他
仍
然
是
謹
慎
地
、
獨
力
地
想
出
他
自
己
的
系
統
，
而
且
是
結
合
成
一
個
共
有
特
殊
記
號
的
系
統
。
譬

如
說
，
他
雖
然
贊
成
亞
里
斯
多
德
把
存
有
的
研
究
劃
分
在
形
上
學
中
，
可
是
他
卸
使
用
了
非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解

釋
來
說
間
。
雖
然
正
當
而
言
，
心
智
必
須
通
過
經
驗
才
能
了
解
存
有
的
觀
念
，
可
是
心
智
卸
必
然
地
了
解
存
有

的
觀
念

•• 

設
想
有
一
個
人
突
然
間
被
造
，
不
能
君
、
不
能
聽
、
飄
落
於
空
間
、
肢
體
與
肢
體
之
間
互
不
相
接
，

偎
定
他
不
能
運
用
感
官
，
通
過
視
覺
和
觸
覺
來
獲
得
存
有
的
觀
念
，
那
麼
是
不
是
他
就
不
能
形
成
這
樣
的
觀
念

?
不
，
因
為
他
會
自
覺
，
而
且
肯
定
自
己
的
存
在
，
因
此
，
即
使
他
不
能
通
過
外
在
的
經
驗
來
獲
得
存
者
的
觀

念
，
他
至
少
可
以
通
過
自
覺
來
獲
得
@
。

在
亞
維
塞
納
君
來
，
必
然
性
的
觀
念
是
一
個
首
要
的
觀
念
，
因
為
對
他
而
言
，
所
有
的
存
有
者
都
是
必
然

的
。
不
過
，
需
要
區
分
兩
種
必
然
性
。
世
上
各
別
的
東
西
自
身
不
是
必
然
的
;
它
的
本
質
不
必
然
地
含
有
存
在

，
不
過
它
的
存
在
是
被
一
個
外
在
原
因
的
必
然
運
作
所
決
定
，
就
此
而
言
，
它
是
必
然
的
。
因
此
，
就
亞
維
塞
納

而
一
吉7

偶
然
的
存
有
者
的
意
思
是
二
個
存
有
者
的
存
在
不
由
於
它
自
身
的
本
質
，
而
是
由
於
外
在
原
因
的
必
然

運
作
。
這
樣
的
存
有
者
事
實
上
是
被
產
生
的
，
因
此
也
就
是
「
偶
然
的
」
'
不
過
這
個
原
因
的
運
作
是
決
定
的
。

由
此
，
他
論
證
原
因
的
鎖
鍵
是
不
能
無
限
的

l
i

因
為
芳
它
是
無
限
的
，
那
麼
任
何
東
西
的
存
在
就
沒
布

理
由
了
，
因
此
，
必
定
有
一
個
自
身
沒
布
原
因
的
第
一
因
。
這
個
沒
有
原
因
的
存
有
l
l
i

必
然
的
存
右
，
不
能

從
他
者
接
受
它
的
本
質
，
也
不
能
從
它
本
質
的
某
部
分
而
存
在
，
因
為
部
分
的
組
合
牽
涉
了
一
個
先
前
聯
結
的

原
因

.• 

本
質
和
存
在
在
必
然
存
有
中
必
定
是
間
一
的
，
這
個
究
極
存
右
自
身
是
必
然
的
。
因
此
「
存
右
」
的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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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雖
然
可
以
同
時
應
用
於
必
然
存
有
和
偶
然
存
有
，
可
是
它
們
的
意
義
部
不
相
同
。
它
們
不
是
某
個
頓
中
的

種
，
而
是
存
有
之
用
於
必
然
存
有
時
，
是
通
當
的
、
首
要
的
，
是
最
優
越
無
上
的
;
而
當
它
用
於
稱
述
偶
然
存

有
時
，
只
是
次
耍
的
、
氣
比
的
。

和
可
能
的
與
必
然
的
之
間
區
分
有
密
切
關
聯
的
是
潛
能
和
實
現
的
區
分
。
就
如
同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說
的
，

潛
能
是
從
此
變
成
彼
的
原
則
，
而
此
原
則
或
在
於
主
動
能
(
包
丘
吉
。
宮
門
。
口4)
或
在
於
被
動
能
(
盲
目
言
。

它
已
。
3
)

。
叉.• 

潛
能
和
實
現
有
不
同
的
程
度
，
從
最
低
限
|
|
純
潛
能
，
原
始
物
質
，
到
最
高
限
|
l

純

實
現
，
必
然
存
有
。
不
過
亞
維
塞
納
不
使
用
「
純
實
現
」
這
個
術
語
。
從
這
個
立
場
出
發
，
亞
維
塞
納
繼
續
證

明
上
帝
是
真
理
、
善
、
愛
和
生
命
。
譬
如
說
，
存
有
總
是
在
實
現
中
，
沒
有
潛
能
說
缺
如
，
且
必
定
是
絕
對
的

善
，
又
因
為
上
帝
的
屬
性
在
存
有
學
上
是
不
可
區
分
的
，
因
此
神
聖
的
善
必
定
等
同
於
絕
對
的
愛
。

因
為
上
帝
是
絕
對
的
善
，
祂
必
定
要
彌
漫
、
發
散
抽
的
善
，
這
個
意
思
是
說
，
她
必
然
地
要
創
造
。
因
為

上
帝
是
必
然
的
存
有
，
她
的
屬
性
也
是
必
然
的
，
因
此
，
她
必
然
是
創
造
主
。
反
過
來
說
，
這
意
昧
著
「
從
永

值
中
創
造
」
的
結
論
，
因
為
，
如
果
上
帝
是
必
然
的
創
造
主
，
而
且
上
帝
是
永
恆
的
，
那
麼
創
造
必
然
也
是
、
永

恆
的
。
再
者
，
如
果
上
帝
由
她
的
本
性
必
然
地
創
造
，
因
而
在
創
造
中
，
﹒
沒
有
自
由
的
選
擇
，
因
此
上
帝
不
能

不
創
造
，
而
且
除
了
她
實
際
上
創
造
的
東
西
之
外
，
她
不
創
造
也
不
能
創
造
另
外
的
東
西
。
不
過
，
上
帝
只
能

直
接
地
產
生
像
祂
自
己
的
存
有

.• 

上
帝
不
能
直
接
地
創
造
物
質
的
東
西
。
邏
輯
上
，
第
一
個
從
上
帝
而
來
的
存

有
者
是
睿
智
，
就
睿
智
是
從
上
帝
而
來
的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
它
是
被
造
的•• 

因
而
，
它
接
受
它
的
存
在
，
也
因

而
產
生
了
二
元
性
。
在
大
一
，
沒
有
二
元
性
。
在
首
出
的
睿
智
中
，
則
者
存
在
與
本
質
的
二
元
性
，
存
在
是
接

.277.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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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來
的
;
在
知
識
中
也
有
二
元
性
，
首
出
的
睿
智
知
道
太
一
或
上
帝
是
必
然
的
，
而
自
己
只
是
可
能
的
。
亞
維

塞
納
在
這
種
方
式
下
，
又
推
論
出
十
個
睿
智
，
表
示
數
量
的
增
多
，
用
來
銜
接
上
帝
的
單
一
性
與
受
造
物
複
數

性
之
間
的
鴻
溝
。
第
十
個
睿
智
是
「
形
式
的
給
出
者
」
，
它
在
純
物
質
、
純
潛
能
中
(
或
說
得
更
好
一
些
，
在

「
缺
乏
」
形
式
的
潛
能
中
，
因
而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告-
7

在
「
惡
」
中
)
，
被
吸
引
，
使
得
在
種
之
中
的
複
數
成

為
可
能
。
各
別
的
睿
智
只
是
在
類
別
地
彼
此
相
異
，
因
為
它
們
或
多
或
少
都
類
似
於
太
一
。
並
且
在
流
衍
的
過

程
中
逐
漸
減
少
單
一
性
;
因
為
物
質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
所
以
相
同
的
個
別
形
式
可
以
在
個
別
的
共
體
物
增
繁
;

不
過
，
原
始
物
質
起
初
得
離
開
它
固
定
的
狀
態
，
首
先
經
過
具
體
性
形
式

Q
Z
B
m
n
。
可
℃
。2

叩
門
丘
吉
)
，
然

後
又
經
過
「
使
得
物
質
預
先
就
傾
向
於
接
受
一
個
個
別
特
殊
形
式
的
外
在
原
因
之
活
動
」
'
來
欲
求
特
別
的
形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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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個
睿
智
，
除
了
是
「
形
式
的
給
與
者
」
之
外
，
還
有
另
外
一
個
功
能
，
它
也
是
運
行
在
人
類
主
動
理

智
中
的
功
能
。
在
亞
維
塞
納
對
抽
象
作
用
的
分
析
中
，
不
承
認
人
類
理
智
是
抽
象
作
用
的
最
後
運
作
|
|
。
在
純

理
智
的
狀
態
中
對
共
相
的
了
解
l
l
t

，
因
為
這
意
昧
著
理
智
從
潛
能
到
實
現
的
狀
態
完
全
靠
自
己
的
能
力
。
然

而
除
了
在
外
在
自
己
而
又
像
自
己
的
動
能
影
響
之
下
，
沒
有
任
何
動
能
可
以
從
被
動
的
潛
能
生
出
實
現
。
因

此
，
亞
維
塞
納
乃
區
分
了
主
動
理
智
和
一
改
動
理
智
，
而
使
主
動
理
智
成
為
一
個
各
別
的
、
統
一
的
理
智
，
它
光

照
人
的
理
智
，
或
者
說
它
給
于
人
它
自
已
的
理
智
，
以
抽
象
地
把
握
本
質
(
此
是
事
後
八
百
的
鬥B
B
V
的
本

質
或
共
相
;
有
別
於
事
前
〈
m
口
Z
Z
B
V

和
事
中
八
E
B
B
V

的
本
質
)
。

亞
維
塞
納
「
必
然
創
造
」
的
觀
念
，
以
及
他
反
對
太
一
對
於
復
數
的
具
體
物
有
直
接
的
知
識
，
使
得
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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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和
可
蘭
經
神
學
者
些
出
入
。
不
過
，
他
盡
量
地
嘗
試
去
把
細
細
的
車
里
斯
多
德

l
l

新
柏
拉
圖
系
統
與
正
統

的
問
敬
敬
義
融
和
起
來
。
譬
如
，
雖
然
他
主
張
主
動
理
智
分
離
性
的
理
論
，
可
是
他
仍
然
不
否
定
人
類
靈
魂
的

不
朽
，
而
且
還
主
張
來
生
的
賞
罰
;
不
過
，
他
均
以
主
智
主
義
的
方
式
來
解
釋
它
們
，
獎
賞
乃
是
在
於
對
純
粹

知
性
的
對
象
有
知
識
﹒
而
懲
罰
則
在
於
缺
乏
這
樣
的
知
識
@
。
再
者
，
雖
然
他
對
創
造
以
及
上
帝
和
世
界
之
間

關
係
所
做
的
分
析
和
說
明
，
必
然
涉
及
流
衍
理
論
，
而
且
傾
向
於
泛
神
論
的
論
調
，
可
是
，
他
卸
嘗
試
藉
若
肯

定
從
上
帝
而
來
的
眾
存
有
者

1
|
|

無
論
是
直
接
地
或
間
接
地
，
都
有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區
分
，
以
此
來
避
免
自
己

陷
於
泛
神
論
，
同
敢
上
帝
的
全
能
性
理
論
若
「
思
排
地
」
解
釋
之
，
則
很
可
能
傾
向
於
泛
神
論
，
而
且
亞
維
塞

納
系
統
中
的
一
些
基
本
原
則
，
也
支
持
著
泛
神
論
的
理
論
，
可
是
他
確
實
無
意
成
為
一
個
泛
神
論
者
。

當
十
二
世
紀
一
此
一
輩
維
塞
納
的
著
作
一
破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時
，
基
督
宗
教
的
世
界
首
次
發
現
自
己
面
對
一
個

嚴
密
的
系
統
，
它
對
許
多
心
靈
必
定
會
產
生
強
大
的
影
響
力
。
因
而
昆
地
沙
利
努
斯
(
的
信
口
已
凹
的
的
丘
吉
己
的
，
死

於
H
H
2
年
)
把
亞
文
得
士
(
〉
2

旦
g

子
，
或
』
。
口
惡
的
出
一
名
言
己
的
)
的
西
直
牙
譯
本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且

利
用
亞
維
塞
納
「
論
靈
魂
」

(
b
m
w
h芝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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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書
中
的
思
想
，
承
續
亞
維
塞
納
的
心
理
學
(
引
用
他
「
飛

人
」
的
比
喻
)
。
不
過
，
他
為
了
奧
古
斯
丁
的
接
故
，
背
棄
了
亞
維
主
納
，
把
主
動
理
會
說
為
是
啟
示
的
根

源
，
等
同
於
上
帝
@
再
者
，
在
他
的
「
論
世
界
的
歷
程
」
(
巴
僑
、
司
。
這
個
的
旨
是
h
h
N
h
這
丸
。
中
，
他
嘗
試
去
融

合
亞
維
塞
納
的
宇
宙
論
與
基
督
教
義
，
不
過
，
在
這
事
上
卸
沒
有
舉
例
說
明
。
在
還
沒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全
集
出
現
之
前
，
那
個
理
論
屬
於
亞
維
塞
納
，
那
個
理
論
屬
於
亞
里
斯
多
倍
，
無
法
確
定
.. 

因
此
，
雖
然
羅

傑
培
根
(
悶
。m
耳
目

R
C

口
)
認
為
亞
稚
塞
納
那
必
定
是
黨
續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
可
是
由
於
他
沒
宿
亞
氏
形
上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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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
典
和
N

典
，
因
此
吾
人
不
能
確
定
他
這
個
認
為
是
對
是
錯
。
其
結
果
是
奧
威
聶
的
威
廉
(
司
E
E
B

丘

〉
已
完
品
思
，
死
於
H
N
S
年
)
1
i
l亞
維
塞
納
第
一
位
強
勁
的
反
對
者
，
把
亞
維
塞
納
的
宇
宙
論
視
為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威
廉
說
這
個
宇
宙
論
是
錯
誤
的
，
它
承
認
了
創
造
過
程
中
的
中
介
物
，
因
而
允
許
受
造
物
有
神
性

的
力
量
，
否
定
了
上
帝
的
自
由
，
肯
定
了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以
物
質
為
個
體
化
原
則
，
視
分
離
的
主
動
理
智
為

人
類
靈
魂
的
動
力
因
。
不
過
，
威
廉
自
己
也
承
接
亞
維
塞
納
區
分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君
法
，
將
之
介
紹
給
拉
丁
經

院
學
派
。
再
者
，
他
否
定
亞
維
塞
納
主
動
理
智
的
理
論
，
卸
將
之
完
全
等
同
於
上
帝
。
其
他
的
思
想
家
，
如
海

爾
斯
的
西
歷
山
大

(
K
F
E
M
m
Z
Z
且
目

1
3
)
，
羅
希
勒
的
約
翰
(
】
O
Y口
。
問
古
月

2
F
o
-
-
m
)
，
以
及
大
亞

爾
伯
等
人
在
否
定
A
N離
的
主
動
理
智
時
，
卸
利
用
了
亞
維
塞
納
抽
象
作
用
和
光
啟
之
必
然
性
理
論
。
而
羅
傑
﹒

培
根
和
羅
傑
﹒
馬
斯
東
(
悶
。m
Z
Z
R
耳

8
)
則
發
現
亞
塞
納
那
的
錯
誤
，
只
在
於
把
分
離
的
、
光
啟
的
主
動

理
智
等
同
於
上
帝
。
關
於
亞
維
塞
納
的
影
響
，
若
要
進
一
步
的
說
明
，
需
要
一
篇
專
題
論
文
，
可
是
在
此
，
無

需
如
此
說
闕
，
吾
人
已
可
以
說
他
至
少
在
三
個
理
論
上
影
響
到
拉
丁
經
院
學
派

•• 

知
識
與
光
啟
，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關
係
'
物
質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
。
拉
丁
經
院
學
派
對
亞
維
塞
納
固
然
有
所
批
評
，
可
是
邦
木
意
昧
著
他
們
未

曾
從
亞
維
塞
納
學
習
到
什
麼
。
譬
如
，
多
瑪
斯
認
為
吾
人
對
同
教
哲
學
家
的
可
能
性
理
論
@
'
必
須
有
所
批

判
，
可
是
這
並
不
意
味
蒼
，
多
瑪
斯
未
曾
從
對
亞
總
塞
納
理
論
的
考
慮
來
發
展
自
己
的
立
場

Q

即
使
吾
人
很
難

評
價
亞
維
塞
納
對
這
位
最
偉
大
的
士
林
學
者
究
竟
有
多
少
的
影
響
，
至
少
吾
人
可
以
肯
定
有
某
些
影
響

c

斯
考

特
比
多
瑪
斯
更
受
亞
維
塞
納
的
影
響
，
不
過
斯
考
特
當
然
不
能
稱
為
是
亞
維
塞
納
的
信
徒
。

的
叫
亞
爾
加
才
爾
(
〉E
S
o
-
-
H
o
g
g

戶
口
戶
)
，
在
巴
格
達
敬
了
一
段
時
間
，
從
正
統
同
敬
敬
義
的
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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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來
反
對
亞
爾
法
拉
比
以
及
軍
維
塞
納
的
理
論
。
在
他
的
「
哲
學
家
的
用
意
」(h
h
b
h
r
扎
扎
H
S
H
S去
。S
S

M
M
E
N
S。
志
。
這
還
〉
一
書
中
，
總
結
了
這
兩
位
哲
學
家
的
君
法
。
見
地
沙
利
努
斯
把
這
個
總
結
的
說
法
，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惟
譯
文
中
容
易
使
人
誤
以
為
亞
爾
加
才
兩
同
意
這
些
看
法
。
奧
戒
聶
的
威
廉
沒
有
注
意
到
哩
爾
加

才
爾
在
「
哲
學
家
的
毀
誠
」

(
b
S
H、
建
立
。
k
u
E
N
己
的
。
吟
詩
。
這
還
)
@
此
書
主
要
在
說
明
哲
學
家
們
如
何

自
相
矛
盾
|
|
已
經
批
判
過
亞
爾
法
拉
比
和
亞
稚
塞
納
的
哲
學
系
統
，
而
把
亞
爾
加
才
爾
、
亞
爾
法
拉
比
，
與

亞
維
寒
納
等
人
列
為
攻
擊
的
對
象
@
「
毀
減
」
一
書
誘
發
了
亞
維
洛
艾
「
寫
哲
學
家
的
毀
滅
之
毀
滅
」
。
在

他
的
「
宗
教
科
學
的
重
振
」
一
書
中
，
他
表
示
自
己
正
面
的
君
法
，
支
持
世
界
的
創
造
是
在
時
間
中
，
且
是
從

無
中
創
造
這
兩
個
理
論
，
以
反
對
亞
維
塞
納
的
流
衍
理
論
以
及
世
界
永
恆
性
理
論
。
他
也
為
上
帝
的
普
遍
因
果

律
做
辯
護
，
認
為
因
和
果
之
間
的
關
聯
倩
靠
於
上
帝
的
能
力
，
而
不
在
任
何
發
生
於
受
造
物
之
間
的
因
果
活

動
。
哲
學
家
君
見
結
果
或
持
續
的
聯
結
，
就
斷
定
因
和
果
的
關
係
'
然
而
事
實
上
，
一
個
事
件
接
連
一
個
事

件
而
來
，
只
是
由
於
上
帝
的
能
力
和
運
作
。
換
句
話
說
，
他
主
張
偶
因
論

(
C
R
S
E
S
-
-丘
戶
口
已
。
且
已
口
。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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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爾
加
才
爾
之
為
哲
學
家
，
絕
不
只
是
一
個
希
望
反
對
那
些
希
臘
化
前
輩
的
非
正
統
傾
向
而
己
，
他
也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蘇
菲
斯
教
徒
，
一
位
密
契
家
與
靈
修
學
者
。
離
開
在
巴
格
達
的
工
作
之
後
，
他
退
隱
到
敘
利
亞
去

，
在
那
一
畏
過
若
禁
慾
和
沉
思
的
生
活
，
有
時
候
他
從
退
隱
中
復
出
，
而
且
不
管
如
何
，
他
總
有
一
些
學
生

.. 

甚

至
在
退
隱
地
土
斯
(
吋
口
的
)
，
他
建
了
一
座
神
學
院
以
及
蘇
菲
斯
學
院
。
他
生
平
最
大
的
志
趣
是
復
興
密
契
主

義
的
宗
教
，
他
不
但
抽
取
傳
統
的
同
教
資
料
，
也
應
用
了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的
觀
念
，
甚
至
猶
太
教
和
基
督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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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觀
念
來
建
立
一
個
位
格
論
的
靈
修
系
統
，
即
在
性
質
上
不
是
泛
神
論
的
靈
修
系
統
。
亞
爾
加
才
爾
的
一
些

話
，
乍
君
之
下
似
乎
含
有
泛
神
論
的
味
道
，
然
而
他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不
是
為
了
思
辨
的
目
的
，
而
是
要
服

務
於
宗
教
的
密
契
主
義
。
他
之
成
為
一
泛
神
論
者
，
不
是
因
為
他
想
把
世
界
等
同
於
上
帝
，
而
是
因
為
他
加
入

了
向
教
的
預
定
論
，
上
帝
的
全
能
因
果
性
，
以
及
強
烈
地
強
調
宗
教
的
密
契
主
義
。
從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再
加
上

密
契
主
義
來
君
閃
族
的
一
神
論
，
使
得
他
別
無
他
路
可
走
。
對
純
粹
哲
學
的
思
辨
，
他
操
取
懷
疑
的
態
度
，
他

代
表
著
宗
教
密
契
主
義
對
理
性
主
義
的
反
對
者
，
也
代
表
著
問
教
神
學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反
對
者
。

西洋哲學史

四西
派
同
教
哲
學
家
的
背
景
是
十
世
紀
在
西
班
牙
大
放
異
彩
的
同
教
文
明
。
在
那
段
時
期
，
同
教
文
明
比
西

方
基
督
宗
教
文
明
更
優
越
。
西
派
的
第
一
位
哲
學
家
是
依
本
﹒
馬
薩
拉Q
Z
Z
S
R
S
F
'

死
於
S
H
年
)
，

他
吸
取
了
偽
名
恩
培
多
克
利

(
H
U
Z
E
?開
目
。
色
。
己2
)

的
觀
念
。
亞
文
巴
采
(
〉
2

日

3

日
或
古
口

回
拉
宮
，
死
於
口
ω
∞
年
)
和
亞
布
巴
采
(
〉σ
5
2

月
或
巨
口
→
旦
旦

7

死
於
口
∞
印
年
)
代
表
密
契
主
義
傾
向
，

兩
派
中
最
偉
大
的
哲
學
家
無
疑
是
亞
稚
洛
艾
(
〉
〈
。
呵
呵
。
g

或
-
E

同
趴
在
)
，
他
在
西
派
中
的
顯
要
地
位
正

如
同
亞
維
塞
納
在
東
波
中
的
顯
要
地
位
。

亞
維
洛
艾
(
拉
丁
士
林
學
者
所
稱
的
「
註
解
家
」
)
，
於
一
一
二
六
年
生
於
寇
得
堡
(
們
弘
且
忌
"
)
，
是

一
位
法
官
的
兒
子
。
在
研
讀
神
學
、
法
律
、
醫
學
、
數
學
和
哲
學
之
後
，
先
後
在
謝
維
爾9
2
口
-
0
)和
寇
得

堡
擔
任
法
官
。
一
一
八
二
年
做
了
加
利
弗
(
白
色
叮
叮
)
的
醫
生
，
後
來
因
為
與
加
利
弗
人
交
惡
，
從
此
消
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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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雄?各丈 (Averroës) 像

亞然略然說易於理，三車，的 死(法
里在掉後的區編論亞類氏他天 於穹庭
斯編論再，至于排，維@的自才亞該早
多成證加那究的叉洛較註然是維地思後
棒、較，上些竟 11 加女小解的人洛。 8 來
的大和自是那式上列潰。耗類艾 ) 
「註歷己亞些不自出「這盡理認 去他
工釋史的維是好己亞中些精智憊 ，橫
具本上註洛~，的里級註力的亞 一越
」之的釋女里使說斯」解於壹里 一到

全前引。說斯人明多的可編畢斯 九摩
女，述@的多不，棒、註分鑫造多 八洛
，他，小。德容由的釋成對種德 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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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
分
析
後
部
」
'
「
物
理
學
卜
，
「
論
靈
魂
」
和
「
形
上
學
」
等
的
三
種
註
釋
中
的
拉
丁
譯
文
。
除
了
這

些
和
其
他
註
釋
的
拉
丁
文
譯
本
之
外
，
基
督
宗
教
士
林
學
者
還
有
亞
維
洛
艾
對
亞
艾
爾
加
才
爾
的
答
辯
(
即
「

哲
學
家
的
毀
誠
之
毀
誠
」
'
一
些
邏
輯
著
作
，
一
封
論
抽
象
理
智
與
人
之
間
關
係
的
信
函
，
論
靈
魂
幸
福
及

其
他
的
著
作
•••.•• 

。

西洋哲學史

形
上
的
階
梯
最
低
限
的
原
始
物
質
到
最
高
限
的
純
實
現
|
|
上
帝
，
這
兩
個
極
限
之
間
的
東
西
包
含
宿
潛

能
和
實
現
，
而
形
成
所
產
的
自
然

(
Z
E
E
m
g
z
s
g
)
(
Z
m
E
B
E
E
S
Z

和
Z
早
已
B
E
E
S

口
ω
這

兩
個
拉
丁
譯
名
，
後
來
出
現
在
史
賓
諾
莎
的
系
統
中
)
。
原
始
物
質
，
相
當
於
非
存
布
，
是
純
潛
能
，
以
及
所

有
限
定
的
缺
乏•• 

它
不
能
是
創
造
活
動
的
憑
藉
;
因
蛇
它
與
上
帝
同
是
永
恆
的
。
上
帝
從
純
粹
物
質
的
潛
能
中

引
發
出
物
質
東
西
的
形
式
，
且
創
造
了
睿
智
，
睿
智
其
數
為
十
，
外
在
地
關
聯
蒼
天
體
。
亞
維
洛
艾
因
而
避
免

了
亞
維
塞
納
的
流
衍
理
論
，
也
排
除
了
真
正
的
泛
神
論
。
不
過
，
創
造
的
秩
序
和
事
物
的
生
成
是
故
決
定
的
。

亞
維
洛
艾
反
對
流
衍
理
論
，
使
得
他
說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比
亞
維
塞
納
較
為
正
統
，
可
是
儘
管
如
此
，
他
卸

不
順
著
亞
維
塞
納
接
受
個
人
的
不
朽
。
亞
維
洛
艾
事
實
上
的
確
承
繼
泰
米
史
丘
士
和
其
他
的
詮
釋
家
，
主
張
實

質
理
智
Q
E
O
H
Z
n
g
ω
B
R
O
H
E
E
ω

〉
和
能
動
理
智
(
戶
口
E
Z
n
Z
ω

品
g

也
是
相
同
的
實
體
，
兩
者
死
後
還
存

在
揖
徊
。
本
過
，
他
也
承
接
阿
弗
迫
西
亞
的
亞
歷
山
大
，
主
張
這
個
實
體
是
分
離
的
且
是
單
一
的
睿
智
。
(
它
是

月
亮
這
個
最
低
的
天
體
的
理
智
)
。
在
個
人
中
被
動
的
理
智
，
由
於
主
動
理
智
的
運
作
而
成
為
「
獲
得
的
理
智

」
'
它
被
主
動
理
智
所
蚊
肢
，
以
致
於
雖
然
他
在
身
體
死
後
仍
然
存
在
蒼
，
可
是
它
部
不
是
以
看
位
格
的
個
人

而
存
在
，
而
是
以
人
類
共
同
普
遍
的
理
智
的
一
分
子
而
存
在
。
因
此
，
有
所
謂
的
不
朽
，
可
是
這
不
是
個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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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朽
。
亞
維
洛
艾
這
個
君
法
，
受
到
多
瑪
斯
和
其
他
士
林
學
者
嚴
厲
的
批
判
，
不
過
，
凡
是
拉
丁
派
的
亞
維
洛

艾
學
者
均
認
為
它
是
哲
學
的
真
理
。

有
關
於
亞
維
洛
艾
其
他
個
別
的
理
論
，
最
令
人
感
到
興
趣
的
是
他
對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關
係
的
觀
念
。
像

他
主
張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人
類
學
間
的
集
大
成
者
@
'
是
人
類
完
美
的
模
式
，
而
且
是
一
個
絕
對
真
理
系
統
的
作

者
。
為
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主
張
主
動
理
性
的
聯
合
單
一
性
，
以
及
為
了
接
受
物
質
的
永
值
性
，
亞
維
洛

艾
必
須
嘗
試
去
把
他
哲
學
思
想
和
同
教
神
學
相
互
調
和
起
來
，
尤
其
他
又
專
研
於
一
位
異
教
的
哲
學
家
，
處
心

積
慮
要
控
告
他
是
異
端
的
，
不
乏
其
人
，
因
此
他
更
應
該
好
好
嘗
試
這
分
調
和
的
工
作
。
他
藉
若
所
謂
的
「
雙

重
真
理
」
理
論
來
嘗
試
調
和
，
接
亞
維
洛
艾
之
意
，
雙
重
真
理
不
是
說
一
個
命
題
在
哲
學
上
是
真
的
在
神
學
上

封
是
假
的
，
或
者
在
神
學
上
是
真
的
在
哲
學
上
卸
是
骰
的
，
他
的
理
論
是
一
個
相
同
的
理
論
在
哲
學
上
可
以
清
楚

的
了
解
，
在
神
學
上
卸
只
能
用
寓
言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
真
理
的
科
學
公
式
只
能
在
哲
學
里
完
成
，
可
是
同
樣
的
真

理
在
神
學
襄
只
能
以
不
同
的
芳
式
來
表
達
。
可
蘭
經
聞
晝
式
的
教
導
，
是
以
普
通
人
，
未
受
教
育
的
人
所
能
了

解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真
理
。
而
哲
學
家
則
能
掀
去
寓
言
的
面
兵
，
獲
得
「
沒
看
裝
飾
」
的
真
理
，
從
表
象
的
陷
阱

襄
解
脫
出
來
。
亞
維
洛
艾
這
種
對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關
係
的
君
法
有
點
像
黑
格
爾
的
觀
念
，
這
種
君
法
無
法
讓

同
教
神
學
家
所
接
受
，
過
去
如
此
，
現
在
也
是
如
此
。
一
個
命
題
在
哲
學
上
可
能
是
真
的
，
而
其
正
相
反
的
命

題
在
神
學
上
也
是
真
的
，
這
種
看
法
並
不
荒
謬
。
亞
維
洛
艾
所
想
做
的
只
是
把
哲
學
附
屬
於
神
學
，
使
哲
學
家

得
以
決
定
何
種
神
學
理
論
需
要
嘗
試
去
解
釋
，
以
及
用
什
麼
方
法
來
解
釋
。
這
個
君
法
為
拉
丁
的
亞
維
洛
艾
學

者
所
接
受
，
而
也
就
是
這
種
君
法
，
使
得
個
教
神
學
家
對
亞
維
洛
艾
的
哲
學
及
一
般
的
哲
學
產
生
了
敵
意
。
在

.285.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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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於
亞
維
浴
艾
的
陳
述
中
，
被
認
為
隱
含
著
一
個
命
題

.. 

主
動
理
智
在
數
量
上
是
一
，
這
在
哲
學
上
是
真
的
，

在
神
學
上
卸
是
偎
的
。
有
人
認
為
這
無
異
是
在
諷
刺
神
學
理
論
是
無
意
義
的
。
當
亞
維
洛
艾
說
一
些
命
題
在
那

些
反
對
哲
學
的
保
守
派
人
士
的
神
學
中
是
真
的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
它
在
那
敵
對
科
學
的
學
派
中
是
真
的
，
閻

明
白
說
它
是
偎
的
。
傳
統
主
義
者
對
他
而
言
是
沒
有
用
的
，
他
對
傳
統
主
義
者
而
言
也
是
沒
有
用
的
。
他
在
這

事
上
的
態
度
，
使
得
信
奉
同
教
的
西
班
牙
禁
止
研
究
希
臘
哲
學
，
並
且
焚
燒
哲
學
著
作
。

西洋哲學史

玉有
關
亞
維
活
艾
對
拉
丁
基
督
宗
教
的
影
響
，
待
會
再
說
，
在
此
值
得
談
一
談
一
個
有
趣
的
問
題
|
i

但
丁

(
巳S
F
H
N
a
g
-
S
H
年
)
對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的
態
度
@
。
這
祖
問
題
發
生
於
士
林
學
者
開
始
嚴
肅
而
且
不
存

偏
見
地
自
間

•• 

為
何
但
丁
在
「
神
曲
」

(
b
E宮
泊
的
。
還
喜
之
言
)
中
，
把
疆
罕
默
德
擺
在
地
獄
裹
，
而
卸
把

亞
維
洛
艾
和
亞
維
塞
納
放
在
煉
獄
(
立
B
Z
)

，
又
把
亞
維
洛
艾
的
拉
丁
信
徒
布
拉
班
的
西
格
(
2
m
R。
同

哥

m
E
D
C
放
在
天
堂
里
，
甚
至
叉
藉
著
西
格
的
尖
銳
對
敵
多
瑪
斯
來
說
出
他
的
頭
讚
。
顯
然
但
丁
是
把
他
們

當
做
哲
學
家
來
處
理
，
也
因
為
這
樣
，
他
把
這
兩
位
哲
學
家
盡
可
能
地
提
高•• 

因
為
他
們
不
是
基
督
徒
，
所

以
他
不
能
考
慮
將
他
們
完
全
從
地
獄
公
旦
角
口
。
)
中
解
救
出
來
，
所
以
只
好
把
他
們
放
在
煉
獄
中
。
在
另
一
方

面
，
西
格
是
一
位
基
督
徒
，
因
此
但
丁
把
他
放
在
天
堂
，
而
他
之
所
以
藉
多
瑪
斯
來
說
出
他
的
頭
讀
，
並
且
把

西
格
放
在
多
瓏
斯
的
左
邊
，
把
大
亞
爾
伯
放
在
右
邊
，
如
果
我
們
想
到
多
瑪
斯
的
系
統
預
設
著
一
種
靠
自
然
理

性
所
建
立
的
哲
學
，
並
且
想
到
只
靠
理
性
來
建
立
哲
學
正
是
布
拉
班
的
西
格
所
想
做
的
，
那
麼
這
一
切
就
都
不



言
而
喻
了
。
在
此
，
無
需
預
設
但
丁
會
贊
同
西
格
所
有
的
觀
念
，
他
所
要
做
的
只
是
把
西
格
的
思
想
當
做
是
「

純
粹
哲
學
」
的
一
個
象
徵
3

不
過
，
為
何
但
丁
選
出
亞
稚
塞
納
、
亞
維
洛
艾
和
西
格
等
人
呢
?
是
不
是
只
因
為
他
們
是
哲
學
家
?
或
者

是
因
為
但
丁
本
身
和
同
敢
有
關
係
?
拿
底
的
布
魯
諾
(
因
『
口
口
。
。
『Zm
E
C
@
曾
經
表
示
過
，
後
來
阿
信
﹒

柏
拉
賽
斯
(
〉
叩
門
口H
d
z
n
-
2
)
@又重
覆
這
個
君
法
，
認
為
但
丁
哲
學
思
想
中
的
某
些
要
素
是
來
自
亞
爾
法

拉
比
、
亞
維
塞
納
、
巨
頭
-
m才
爾
、
亞
維
洛
艾
等
人
的
系
統
。
如

•. 

上
帝
是
光
的
理
論
、
理
智
論
、
天
體
的
影

響
、
人
類
靈
魂
的
理
智
革
份
是
直
接
地
受
造
的
，
知
性
作
用
需
要
光
啟
，
..•... 

等
等
。
誠
然
這
些
觀
念
有
一
些

在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中
也
可
以
發
現
，
可
是
但
了
之
所
以
不
是
一
個
單
純
的
多
瑪
揖
主
義
者
，
乃
是
由
於
他
受
到

同
教
徒
，
尤
其
是
亞
維
洛
艾
的
影
響
。
這
說
明
了
何
以
他
特
別
挑
選
出
著
名
的
問
教
哲
學
家
做
特
別
的
處
理
，

也
說
明
了
何
以
他
把
最
偉
大
的
拉
丁
亞
維
洛
艾
學
者
放
在
天
堂
里
。

伊斯蘭哲學

輸

註

@ 

不
過
，
一
些
伊
斯
蘭
哲
學
家
，
如

•. 

亞
雄
主
的
倒
是
真
的
通
過
他
們
的
若
作
，
促
進
了
基
督
余
款
對
亞
里

斯
多
展
的
解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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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雄
塞
納
這
個
名
字
，
是
從
希
伯
萊
文
，
〉
〈
O
口
的
戶
口
也
永
的
，
在
中
控
紀
則
通
緝
研
品
的
問

σ
口
的
戶
口
創
﹒

088 

「
成
原
之
書
」
(
2
、
、ST
N
∞
H
h
A
ω
8
.

去
須
u注
意
的
是
，
那
「
品
紋
…
」
涉
及
否
定
人
格
不
朽
性
的
是
，
亞
雄
洛
艾
的
社
動
成
可
筑
#
性
的
單
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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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動
知
性
單
一
性
的
本t
w拭
涉
及
逗
瓏
的
否
定
，
不
管
主
動
知
性
是
等
同
於
附
屬
的
捏
智
，
此
等
問
於

妝
品
均
尤
啟
功
能
品
吊
椅
上
帝
。
五
於
亞
旦
斯
多
樁
，
他
自
身
也
許
不
相
信
寫
人
的
不
朽
，
可
是
他
的
主
動
，
如

性
捏
論
不
K
W山
鼎
立
前
永
對
人
不
朽
的
否
認
，
而
亞
雄
洛
艾
的
軍
諦
，
則tN紋
布
如
此
結
果
。
在
逗
點
卒
，
且

雄
萃
的
和
亞
雄
洛
艾
的
立
場
品
須
加
以
清
楚
地
區
分
開
永
。

@ 

關
於
亞
雄
萃
的
的
影
響
，
多
看
悶
。
-
m
M
D
乎
的
。
凹
的
丘
吉
對
「
論
存
在
與
本
噴
」
一
書
之
社
釋
﹒
頁
五
九
，

一
五
0
。

@ 

們
叫-
N
V
h
w
M
H
。
阿

•• 

m
w
ω叭
的
。
泛
、
R
H
b
h
w

悼N
M
•• 

N
ω
0
.
 

@
海
較
適
當
的
譯
名
是
「
哲
學
家
的
不
一
貫
」

@
b
h
w
k
g
札
遺
余
ω
W
N﹒

@ @ @ 

進
一
步
的
評
論
請
見
本
書
四
十
二
章
。

的
甘
、
法
h
N
N
G
b
h
S
H
S
n
P
M

悄
悄
悄
w
m﹒

伊
斯
蘭
教
與
「
神
曲
」
(
F。
口
已
。P
H
m
E
N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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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太
哲
學

加
巴
拉

(
P
E
E
)
|
|

亞
雄
求
布
隆
(
〉
i
s

冒
8
)
|
|
|
格
也
家
尼
底
斯
(

旦
旦
目
。
旦
已
2
)

猶太哲學

猶
太
人
哲
學
的
起
源
實
得
力
於
其
他
國
家
文
化
的
交
流
。
在
本
哲
學
史
中
的
第
一
珊
，
我
已
談
過
斐
羅
(

H
H
F口。
)
1
|
亞
歷
山
卓
的
猶
太
人
(
約
西
元
前
三
五
年
l
|
|

西
元
後
四
三
年
)
，
他
嘗
試
去
融
和
猶
太
聖
經

神
學
和
希
臘
哲
學
，
而
產
生
了
一
套
系
統
，
其
中
包
括
柏
拉
圖
傳
統
(
理
型
論
)
，
斯
多
亞
主
義
(
邏
各
斯
或

道
的
理
論
)
以
及
東
芳
思
想
(
中
介
的
存
有
者
)
，
在
斐
羅
的
哲
學
中
特
別
強
調
上
帝
的
超
越
性
。
這
種
對
上

帝
超
越
的
堅
持
，
由
於
受
到
希
臘
哲
學
，
尤
其
是
柏
拉
圖
理
論
的
修
正
，
因
而
成
為
加
巴
拉
理
論
的
特
色
。
加

巴
拉
由
兩
本
著
作
所
組
成
，
其
一
是
「
創
造
」
，
很
可
能
是
在
九
世
紀
中
期
之
後
才
寫
成
，
另
一
是
「
光
明
」

;
很
可
能
在
十
三
世
紀
初
才
確
立
，
二
二
0
0
年
由
西
班
牙
籍
的
猶
太
人
寫
成
。
註
釋
和
附
錄
是
後
來
增
補
上

去
的
。
加
巴
拉
哲
學
中
的
流
衍
理
論
，
顯
示
出
它
受
到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影
響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影
響
「
光
明

..289 .第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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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流
衍
理
論
哲
學
的
建
立
，
其
中
管
道
之
一
是
西
班
牙
籍
的
猶
太
人i
i

拉
丁
士
林
學
者
中
所
熟
悉
的
亞
維

采
布
隆
l
|

的
思
想
。

可圈-‘

-‘ 

西洋哲學史

亞
維
采
布
隆
(
〉
〈
戶
口
。
冒
。
口
或
的
丘
。

B
S
F
D

白
色
宵
。
-
u拉
丁
士
林
學
者
誤
以
為
他
是
阿
拉
伯
人
，

所
以
如
此
稱
呼
他
)
，
一
。
一
二
年
生
於
馬
拉
格
(
宗m
z
m
ω
)
，
受
教
育
於
薩
拉
革
沙
(
的
自
品
。
自
己
，

死
於
一
O
六
九
|
-
O
七
0
年
之
間
。
很
自
然
的
，
他
受
到
阿
拉
伯
哲
學
的
影
響
，
他
的
代
表
作
「
生
命
之
源

」
(
旬
，
§
的
弋
札
月
2
)

，
原
來
是
用
阿
拉
伯
文
寫
成
的
，
可
惜
這
阿
拉
伯
文
版
已
經
遺
失
了
，
我
們
有
的
只
是

亞
文
得
士
(
〉
S
D

已
。"
5
)
和
旦
地
沙
利
努
斯
的
拉
丁
譯
本
。
這
本
書
共
有
五
樹
，
對
基
督
宗
教
士
結
學
派
影

響
甚
鉅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影
響
顯
現
在
亞
維
采
布
隆
哲
學
中
流
衍
理
論
的
藍
圖
。
存
有
陪
層
的
最
高
點
﹒
所
有
有

限
存
有
者
的
根
源
，
當
然
就
是
上
帝
，
上
帝
是
一
而
且
不
能
靠
由
推
論
的
理
性
來
了
解
﹒
只
有
在
出
神
的
直
覺

中
才
能
契
合
。
除
此
之
外
，
亞
維
采
布
隆
又
增
加
了
一
個
有
關
於
上
帝
意
志
的
特
別
理
論
。
藉
著
上
帝
的
一
意
志

，
所
有
較
低
的
存
有
者
乃
得
以
受
造
，
或
藉
此
而
流
衍
所
有
較
低
的
存
有
者
。
上
帝
的
一
意
志
就
像
上
帝
自
身
一

標
，
超
越
了
物
質
和
形
式
的
組
合
，
只
能
在
密
契
的
經
驗
中
契
合
。
然
而
，
上
帝
的
意
志
和
上
帝
之
間
真
正
的

關
係
則
不
容
易
決
定
。
上
帝
的
本
質
和
上
帝
的
意
志
之
間
真
正
的
區
分
，
顯
然
使
得
後
者
成
為
一
個
明
顯
的
實

物
(
叮
叮
穹
的E
叩
門
間
)
，
不
過
在
另
一
方
面
，
上
帝
的
一
意
志
被
描
寫
為
上
帝
自
己
從
外
而
來
(
旦
旦
可
己
的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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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是
在
自
己
的
外
廠
的
上
帝
。
不
管
怎
樣
，
道
(
戶
。
悅
。
也
邦
取
代
了
一
意
志
(
君
王
)
@
從
上
帝
，
經
由
上

帝
的
意
志
，
無
論
是
在
某
一
面
貌
下
的
上
帝
，
或
是
在
某
個
明
顯
寶
物
下
的
上
帝
|
|
生
出
了
宇
宙
精
神
或
世

界
魂
，
它
低
於
上
帝
，
且
由
質
料
和
形
式
所
組
成
，
此
部
普
遍
的
質
料
和
普
遍
的
形
式
，
從
世
界
魂
又
生
成
了

純
粹
精
神
和
具
體
物
@

亞
維
采
布
隆
系
統
中
最
看
趣
的
不
是
他
流
衍
理
論
的
藍
圖
，
而
是
「
存
有
者
中
共
同
的
形
質
組
合
低
於
上

帝
」
的
理
論
。
這
個
理
論
如
果
不
是
直
接
‘
至
少
也
是
間
接
地
從
柏
羅
丁
引
仲
而
來
的
，
它
影
響
基
督
士
林
學
派

中
的
一
個
傳
統
。
就
如
同
從
世
界
魂
，
生
出
個
別
的
形
式
，
從
世
界
魂
也
生
精
神
的
質
料
，
它
呈
現
在
睿
智
中

，
理
性
的
靈
魂
中
，
以
及
具
體
的
質
料
中
。
因
而
質
料
自
己
不
會
有
具
體
性
，
可
是
封
是
所
有
受
造
物
的
極
限

和
有
限
性
原
則
，
使
得
受
造
物
有
別
於
上
帝
，
是
受
造
物
中
的
形
質
組
合
，
因
為
在
上
帝
沒
有
組
合
。
這
種
在

受
造
物
中
普
遍
的
形
質
組
合
理
論
，
受
到
與
多
瑪
斯
同
時
的
一
位
最
偉
大
的
方
濟
會
學
者l
l
l

按
納
丈
德
的
支

持
@
叉
，
在
每
一
存
有
者
中
有
復
數
的
形
式
，
每
一
存
有
者
在
自
己
中
有
多
種
程
度
的
完
美
，
以
人
類
這
個
小

宇
宙
為
例
，
它
擁
有
具
體
性
，
植
物
生
命
，
感
覺
生
命
和
知
性
生
命
的
完
美
。
每
個
有
形
的
存
有
者
都
擁
有
共

體
性
的
形
式
(
峙
。
『Bm
g

岳
母
丘
吉
立
的
)
，
不
過
它
必
讀
侷
跟
在
存
有
階
層
中
的
一
個
固
定
地
位
，
需
要
接

受
某
一
形
式
或
許
多
形
式
才
能
成
為
有
生
命
的
東
西
，
如
狗
這
種
動
物
。
有
人
認
為
亞
維
采
布
陸
的
理
論
是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接
式
形
式
的
理
論
的
真
正
根
源
，
即
使
吾
人
承
認
這
個
君
法
，
卸
仍
需
記
得
，
這
個
理
論
對
奧
古

斯
丁
哲
學
的
綱
領
很
適
合
，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自
己
教
導
，
較
低
形
式
的
功
能
是
趨
向
較
高
的
形
式
，
而
這
些
形

式
呈
現
在
人
類
知
識
中
也
真
是
如
此
:
郎
，
對
較
低
層
次
存
有
者
的
沉
思
可
以
使
心
靈
導
向
較
高
的
層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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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猶
太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最
令
人
感
興
趣
的
是
摩
西
﹒
梅
蒙
尼
底
斯

(
Z
S
S
Z
巴
S
S
E
3
)

，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年
生
於
寇
得
堡
(
口
。E
S
m
)
，
當
時
摩
爾
人
的
西
班
牙
已
不
為
哲
學
家
所
喜
愛
，
梅
蒙
尼
底
斯
於
是
唾
棄
西

直
牙
，
前
往
開
羅
，
三

-
O四
年
死
於
開
羅
。
在
他
的
「
懷
疑
者
的
導
引
」
(
的
丈
母
乳
忍
心

b
室
設
言
h

)
一
-
書
中
，
他
嘗
試
奠
定
神
學
在
哲
學
上
的
理
論
基
礎
，
哲
學
對
他
而
言
就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他
認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除
了
先
知
之
外
，
人
類
理
智
能
力
最
偉
大
的
典
範
。
我
們
必
須
緊
緊
地
把
握
感
覺
經
歷
中
所
給
于

我
們
的
，
以
及
在
理
智
上
可
以
證
明
的

•• 

如
果
舊
約
中
所
說
的
話
語
和
藉
著
理
性
所
清
楚
建
立
的
，
兩
者
之
間

有
很
明
顯
的
衝
突
，
那
磨
這
些
話
語
必
讀
以
寓
意
的
芳
式
來
解
釋
。
不
過
，
這
個
君
法
不
是
說
，
每
當
亞
氏
的

主
張
與
聖
經
的
教
導
有
出
入
時
，
梅
蒙
尼
底
斯
就
輕
視
神
學
的
教
義
。
好
比
說
神
學
教
導
世
界
是
在
時
間
中
，

而
且
是
從
無
中
創
造
出
來
的
，
是
在
說
明
上
帝
必
定
是
質
料
和
形
式
的
創
造
者
，
而
且
，
世
界
不
能
是
永
桓
的

。
如
果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可
以
被
理
性
確
定
地
證
闕
，
使
得
吾
人
可
以
清
楚
君
出
其
反
面
(
世
界
不
是
永
恆
的
)

是
不
可
能
的
，
那
麼
我
們
就
應
該
對
聖
經
的
教
導
做
詮
釋
，
可
是
事
實
上
，
聖
經
的
教
導
是
很
清
楚
的
，
而
哲

學
的
論
證
用
來
證
明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則
不
夠
絕
對
，
因
而
，
在
這
點
上
我
們
必
須
放
棄
亞
里
斯
多
棒
的
教
導
，

柏
拉
圖
在
這
點
上
比
亞
里
斯
多
德
更
接
近
真
理
，
可
是
即
使
是
柏
拉
圖
，
也
接
受
未
受
造
的
質
料
。
根
攘
梅
蒙

尼
底
斯
的
君
法
，
如
果
在
舊
約
中
明
顯
教
導
的
，
允
許
有
杏
噴
的
事
實
，
那
麼
從
無
創
造
形
式
和
質
料
乃
是
必

然
的
，
因
為
如
果
上
帝
可
以
中
正
自
然
法
則
的
運
作
，
那
麼
他
必
定
是
自
然
的
最
高
權
威
，
除
非
他
是
「
創
造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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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這
句
話
全
幅
的
意
義
，
否
則
他
不
能
是
自
然
的
最
高
權
威
。
對
於
狂
熱
的
信
徒
，
梅
蒙
尼
底
斯
之
把
聖
經

中
對
上
帝
的
描
寫
做
寓
意
式
的
解
釋
，
無
疑
是
把
聖
經
出
買
給
希
臘
人
，
一
些
去
法
闊
的
猶
太
人
，
甚
至
是
竭

其
所
能
地
列
出
罪
狀
，
幫
助
異
端
裁
判
所
(
門
口
。
丘
叩
門
泣
。

5
反
對
這
個
「
異
端
」
。
事
實
上
，
位
蒙
尼
氏
斯
只
是

說
，
在
神
學
之
外
可
能
有
某
些
真
理
的
根
基
。
換
句
話
說
，
他
仍
為
神
學
留
地
步
，
因
而
他
最
大
的
貢
獻
是
在

神
學
領
域
'
，
而
且
影
響
到
西
班
牙
的
猶
太
人
哲
學
興
趣
的
成
長
。
從
以
上
所
說
，
很
可
以
清
楚
君
出
，
他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不
是
盲
目
的
崇
拜
。
梅
蒙
尼
底
斯
雖
然
認
為
亞
里
對
多
德
在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之
教
導
上
有
些
錯
誤
，

而
且
即
使
哲
學
不
能
證
明
在
時
間
中
的
創
造
，
哲
學
至
少
也
可
以
說
明
亞
里
斯
多
德
立
場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論
證

不
是
定
論
，
也
不
是
恰
當
的
。

梅
蒙
尼
底
斯
以
不
同
的
芳
式
來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其
中
大
部
分
是
佑
靠
亞
爾
法
拉
比
和
亞
維
塞
納
的
自

然
神
學
，
從
受
造
物
論
證
上
帝
是
第
一
動
者
，
必
然
存
有
以
及
第
一
因
。
他
引
用
亞
旦
斯
多
德
「
物
理
學
」
和

「
形
上
學
」
中
的
話
來
支
持
這
些
論
證
。
如
果
說
梅
蒙
尼
底
斯
預
期
了
大
部
分
多
瑪
斯
後
來
所
列
出
證
憫
的
類

型
，
那
麼
必
須
注
意
，
他
比
多
瑪
斯
更
堅
持
對
上
帝
做
正
面
稱
述
的
不
…
適
用
性
。
上
帝
是
純
實
現
，
沒
有
質
料

，
也
沒
有
潛
能
，
無
限
地
遠
離
受
造
物
，
在
關
於
「
性
質
」
方
面
，
我
們
可
以
說
上
帝
不
是
.••••• 

，
而
不
說
上

帝
是•••.•• 

。
她
是
一
'
是
超
絕
的
(
在
上
帝
和
世
界
之
間
有
一
睿
智
或
純
粹
精
神
體
的
階
層
)
，
可
是
我
們
不

能
形
成
任
何
有
關
上
帝
正
面
而
且
完
足
的
觀
念
。
當
然
多
瑪
斯
會
承
認
這
些
，
可
是
梅
蒙
尼
底
斯
更
堅
持
「
遮

詮
法
)
(
i
m
口

o
m
E
Z
m
)。
不
過
﹒
偎
如
我
們
了
解
上
帝
自
然
有
不
同
的
名
稱
，
可
是
在
上
帝
自
表
面
與
這

些
不
同
的
名
稱
相
對
應
，
都
沒
布
什
麼
不
同
之
處
，
而
且
上
帝
是
不
變
的
，
那
麼
我
們
便
可
以
把
創
造
和
攝
理

.293. 第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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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活
動
歸
諸
於
上
帝
。
不
像
亞
維
采
布
陸
、
梅
蒙
尼
底
斯
承
認
上
帝
對
於
特
別
的
受
造
物
有
特
別
的
攝
理
，
不

過
就
物
質
世
界
而
昔
日
，
只
有
在
人
身
上
這
種
攝
理
才
是
真
的
。
主
動
知
性
是
第
十
個
睿
智
(
睿
智
不
具
有
「
質

料
」
)
，
義
人
的
被
動
知
性
是
不
朽
的
，
他
以
有
限
度
的
引
伸
，
承
諾
義
人
不
朽
;
不
過
，
他
主
張
意
志
的
自

由
，
人
藉
著
自
由
意
志
而
成
為
義
人
。
他
否
定
天
體
對
人
類
行
為
有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
總
之
，
梅
蒙
尼
底
斯
比

起
亞
維
采
布
隆
，
把
希
臘
哲
學
和
正
統
猶
太
教
義
融
合
的
工
作
做
得
更
為
理
想
。
而
且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多
瑪

斯
受
到
他
的
影
響
比
受
到
亞
維
采
布
陸
的
影
響
要
來
得
多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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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譯

翻
譯
且
作
1
l
1

希
氓
、
叉
，
和
河
拉
伯
文
翻
譯
!
l
!

翻
譯
的
成
放
以
及
封
亞
里
斯
多
建
主

義
的
敵
封
。

.回國﹒

譯

十
二
世
紀
之
前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工
具
」
一
書
有
些
部
分
﹒
如
範
疇
論
和
解
釋
論
，
已
經
由
波
埃
秋
士

的
拉
丁
譯
本
通
行
於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中
(
此
是
舊
邏
輯
們
品
…g
J

語
言
的
)
:
不
過
，
整
部
的
「
工
具
」
到
了
十
二

世
紀
的
早
期
才
有
完
整
的
譯
本
。
一
一
一
一
八
年
左
右
范
尼
斯
的
詹
姆
士
已
ω
E
Z

丘
〈

g

古
巾
)
把
「
分
析
部
」

(
k
g皂
、
泛
的
)
以
及
辯
士
們
的
論
證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此
新
譯
本
稱
為
「
新
邏
輯
」
(
h
c
h
甘
心
g
e
b
)

。
波
埃
秋
士
的
譯
本
除
了
範
疇
論
和
解
釋
論
之
外
，
至
少
還
有
「
工
具
」
中
的
幾
卷
書
。
在
十
二
世
紀
時
似
乎

還
存
留
著
;
可
是
不
管
如
何
，
「
工
具
」
的
拉
丁
全
譯
本
在
十
二
世
紀
中
期
才
完
成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西
單

牙
人
詹
姆
士
的
譯
本
是
直
接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的
。
亨
利
克
斯
﹒
阿
里
斯
提
帕
斯
(
且
呂
立
的
已
由
〉
且
已
苦
悶
】

5
)

於
一
一
六
二
年
之
前
所
翻
譯
的
第
四
卷
「
氣
象
學
」
也
一
樣
是
從
希
臘
文
直
接
翻
譯
的
。
亨
利
克
斯
﹒
阿
里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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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帕
斯
是
西
西
旦
(
的
戶
口
口
已
加
達
尼
亞(
n
m
H
Z
E
ω
)
的
副
監
督
，
西
西
里
是
當
時
的
翻
譯
工
作
的
中
心
地

，
因
此
托
勒
米
的
「
美
加
拉
學
說
」
和
「
光
學
」
'
以
及
歐
幾
里
得
(
開
E
E

已
)
的
一
些
著
作
和
普
洛
克
魯
士

(
旱
。
已5
)
的
「
基
礎
物
理
」
也
從
希
臘
文
直
接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西
西
里
是
翻
譯
工
作
的
一
個
核
心
地
，
西
班
牙
是
另
一
個
核
心
地
，
最
署
名
的
翻
譯
學
派
是
「
達
樂
多
」

(
吋
旦
旦
。
)
。
因
而
亞
文
得
士
(
〉
2

口
已
。
但
F

】g
g
g

出
宙
間
出
口
口
也
在
雷
蒙
大
主
教
(
〉RV
E
咎
。
℃

E

何
目
。
口
已
)
之
下
把
亞
維
塞
納
的
邏
輯
，
從
阿
拉
伯
文
(
經
過
西
班
牙
文
)
翻
成
拉
丁
文
，
昆
地
沙
和
努
期

(
在
其
他
譯
者
協
助
之
下
)
翻
譯
了
亞
維
塞
納
的
「
形
上
學
」
'
部
分
的
「
物
理
學
」
;
「
復
原
之
書
」
(

b
您
的
思
」
心
兮
兮
芝
3
)
，
「
論
宇
宙
」
，
「
論
世
界
」
'
以
及
阿
爾
加
齊
的
「
形
上
學
」
'
阿
爾
法
拉
比
的
「

論
科
學
」
。
昆
地
沙
利
努
斯
和
亞
文
得
士
也
把
亞
維
采
布
陸
的
「
生
命
之
源
」
從
阿
拉
伯
文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此
學
派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克
瑞
莫
那
的
吉
瑞
德
(
的
。
旦
旦
。
凹
的
古
巴

8
0
)

，
他
從
一
一
三
四
年
開
始
在

達
樂
多
(
吋
旦
旦
。
)
工
作
，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分
析
論
後
篇
」
(
包
括
泰
米
斯
汀
吋Z
B
Z

旦
旦
的
註
釋
)

從
阿
拉
伯
文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此
外
文
翻
了
「
論
宇
宙
」
「
生
成
與
毀
誠
」
以
及
「
氣
象
學
」
(
前
三
卷
)
;

還
有
亞
爾
金
底
(
〉
-
w
E
E
)
的
「
論
知
性
」
「
幻
夢
與
現
覺
」
「
論
五
種
本
質
」
以
及
「
論
原
因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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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達
樂
多
翻
譯
學
派
，
在
十
三
世
紀
仍
然
相
當
重
要
，
彌
契
爾
﹒
斯
考
特(Z
Z
E
己
的
g

卅
日
芸
芸
∞
己

的
約
旦
5
)
，
死
於
一
二
三
五
年
，
在
達
樂
多
翻
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論
宇
宙
」
'
「
靈
魂
論
」
(
已
肉

k
g
g
s

「
物
理
學
」
'
以
及
亞
維
洛
艾
對
「
論
宇
宙
」
「
靈
魂
論
」
的
註
釋
，
亞
維
塞
納
對
「
動

'
(
也
可
能
譯
了
)



物
學
」
的
節
錄
。
德
籍
的
赫
曼
(
目
。
可
自
8
)

死
於
三
一
七
二
年
，
奧
斯
托
卡
(
〉
埠
。
品
己
的
主
敬
，
他
翻

譯
了
亞
維
洛
艾
對
「
尼
各
瑪
甘
倫
理
學
」
(
見
叫
忌
。
這R
M
志
還
閃
閃
掙
命
的
)
的
「
中
級
詮
釋
本
」
以
及
節
錄
，
還

有
對
「
修
辭
學
」
和
「
詩
學
」
的
註
釋
。

--
譯

從
以
上
所
說
的
已
足
以
君
出
，
認
為
拉
丁
士
林
學
者
完
全
倚
靠
從
阿
拉
伯
翻
譯
的
譯
本
，
是
錯
誤
的
君
法

。
以
及
認
為
從
阿
拉
伯
文
翻
譯
的
譯
本
都
在
希
臘
文
翻
譯
的
譯
本
之
前
，
也
是
錯
誤
的
君
法
。
亨
利
克
斯
﹒
阿

里
斯
提
帕
斯
把
氣
象
學
、
第
四
卷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拉
丁
文
，
比
古
瑞
德
把
前
三
卷
從
阿
拉
伯
文
翻
成
拉
丁
文
，

要
來
得
早
。
再
者
，
部
分
的
形
上
學
從
希
臘
文
翻
成
拉
丁
文
要
比
從
阿
拉
伯
文
翻
成
拉
丁
文
來
得
早
，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的
譯
本
@
不
像
以
前
所
認
為
的
一
樣
只
是
包
括
了
第
三
卷
和
第
四
卷
的
一
部
分
而
已
。
|
|
此
著
稱
為

「
舊
形
上
學
」
'
三
二

0
年
代
在
巴
黎
流
行
，
以
有
別
於
從
阿
拉
伯
翻
譯
的
譯
本
，
此
譯
本
是
由
吉
瑞
德
或

彌
契
爾
﹒
斯
考
特
所
完
成
的
，
著
稱
為
(
在
十
三
世
紀
的
前
半
部
)
「
新
形
上
學
」
，
其
中
K
卷
、
M
卷
和
N

卷
以
及
一
些
短
篇
論
文
在
此
譯
本
中
已
不
見
了
。
在
十
三
世
紀
後
半
期
「
新
形
上
學
」
或
「
新
譯
本
」
讀
位
給

由
莫
爾
貝
克
的
威
廉
(
君
E
E
B
R
Z

。
門
。
σ
品
。
)
從
希
臘
文
所
翻
譯
的
譯
本
。
多
瑪
斯
的
註
釋
就
是
根
攘

這
本
譯
本
。
此
外
，
似
乎
還
有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的
「
中
期
譯
本
」
'
大
亞
爾
伯
，
根
攘
此
譯
本
做
翻
譯
，
而
且

多
嗎
斯
也
知
道
這
譯
本
。

關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倫
理
學
著
作
，
十
二
世
紀
末
時
有
「
尼
各
瑪
甘
倫
理
學
」
卷
二
和
卷
三
的
翻
譯
本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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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本
是
從
希
臘
文
翻
成
的
(
很
可
能
是
技
埃
秋
士
自
己
的
手
筆
)
，
稱
為
「
舊
倫
理
學
」
，
有
後
來
(
卷
一
的
)
譯

本
則
稱
為
「
新
倫
理
學
」
完
整
的
譯
本
|
|
這
當
認
為
是
羅
柏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
同
忌
。
早
已
『
。m
g
z
m
z

，
死
於
一
二
五
三
年
)
，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而
成
，
其
中
前
三
卷
是
「
舊
倫
理
學
」
和
「
新
倫
理
學
」
的
校
訂
本
。

「
大
倫
理
學
」
由
麥
郡
的
巴
瑟
羅
麥
(
白
丘
吉
戶
。
目
。
這
丘
吉g
z
m
)
在
麥
弗
瑞
國
王
(
閃
戶
口m
z
s
r
m
F

H
N
S
s
8
)統
治
下
所
譯
成
的
。
不
過
，
「
歐
德
木
倫
理
學
」
的
第
七
卷
一
直
要
到
十
三
世
紀
才
為
人
所
知
。

「
論
靈
魂
」
在
二
二
五
年
之
前
從
希
臘
丈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
彌
契
爾
﹒
斯
考
特
從
阿
拉
伯
文
翻
譯
的
譯

本
比
它
晚
出
。
後
來
莫
爾
貝
克
的
威
廉
又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
或
對
原
來
從
希
臘
文
翻
成
的
譯
本
加
以
修
訂
。
同

樣
的
，
「
物
理
學
」
在
吉
瑞
德
和
彌
契
高
﹒
斯
考
特
從
阿
拉
伯
文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之
前
，
就
已
經
有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成
。
「
生
成
與
毀
戚
」
在
吉
瑞
德
從
阿
拉
伯
翻
成
拉
丁
文
之
前
就
已
經
有
從
希
臘
文
翻
譯
的
譯
本
。
「
政

治
學
」
由
莫
爾
貝
克
的
威
廉
在
二
一
六
0
年
左
右
從
希
臘
文
翻
成
拉
丁
文
，
(
沒
有
從
阿
拉
伯
文
翻
成
的
譯
本

)
，
他
可
能
在
三
一
六
七
年
左
右
翻
譯
「
經
濟
學
」
。
這
位
著
名
的
人
物
，
生
於
二
二
五
年
，
卒
於
三
一
八

六
年
，
是
哥
林
多
(
閏
月
戶
口
岳
)
大
主
教
，
不
僅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從
希
臘
文
譯
成
拉
丁
文
，
也
重
新
編

排
先
前
的
譯
本
(
因
而
使
得
他
的
朋
友
，
多
瑪
斯
能
夠
寫
成
他
的
註
釋
)
同
時
又
翻
譯
了
一
些
希
臘
文
的
註
釋

，
像
阿
佛
迫
西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辛
普
利
秋
士
、
菲
羅
凌
努
士Q
S
D
E
ω
M
V
E
-
-
。
。
。
口
口ω
)
與
泰
米
斯
秋
士

，
以
及
普
洛
克
魯
士
的
一
起
一
著
作
和
他
對
柏
拉
圖
「
迪
美
吾
斯
篇
」
的
闡
述
。
@
他
對
普
洛
克
魯
土
的
「
基
本

神
學
」
的
譯
本
使
得
多
瑪
斯
了
解
「
原
因
之
書
」
不
是
車
里
斯
多
德
的
作
品
，
而
是
根
攘
普
洛
克
魯
士
著
作
寫

成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修
辭
學
的
譯
本
也
是
莫
爾
貝
克
的
威
廉
的
傑
作
。
關
於
政
治
學
，
中
世
紀
只
有
德
國
的

西洋哲學史



譯

赫
爾
壘
E
Z
B
S

對
直
維
洛
艾
註
釋
所
翻
成
的
譯
本
@
。

現
代
的
研
究
已
經
證
明
從
希
臘
文
翻
成
的
譯
本
，
通
常
都
在
從
阿
拉
伯
文
翻
譯
而
成
的
譯
本
之
前
，
而
且

即
使
希
臘
文
翻
成
的
譯
本
不
完
整
，
由
阿
拉
伯
|
|
譯
成
的
也
必
讀
隨
時
準
備
讓
位
給
新
的
、
較
好
的
希
臘
拉

丁
譯
本
。
因
此
，
吾
人
不
可
能
再
說
中
世
紀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沒
有
真
正
的
了
解
，
只
是
他
理
論
的
模
傲
，
經
過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歪
曲
後
的
圖
像
。
然
而
，
可
以
說
的
是
，
中
世
紀
學
者
不
總
是
能
夠
區
別
出
那
些
是
屬
於
車
里

斯
多
德
的
，
那
些
不
是
。
當
多
瑪
斯
了
解
「
原
因
之
書
」
不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之
後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了
解
叉
邁
前
了
一
大
步
，
他
已
十
分
自
覺
到
亞
維
洛
艾
的
註
釋
中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傲
的
翻
譯
不
是
全
無
問
題

的
。
不
過
，
至
少
有
一
段
時
間
，
甚
至
他
似
乎
也
認
為
偽
名
丹
尼
斯
差
不
多
也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信
幸
者
。
事

實
上
，
不
是
中
世
紀
學
者
沒
有
可
靠
的
亞
里
士
多
德
著
作
，
而
是
他
們
缺
乏
「
歷
史
知
識
」e
譬
如
說
，
他
們

不
能
充
分
地
了
解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柏
拉
圖
的
關
係
'
或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對
柏
拉
固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關
係
。
多

瑪
斯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好
註
釋
家
，
只
有
那
些
不
熟
悉
他
的
註
釋
的
人
才
會
否
定
。
可
是
認
為
多
瑪
斯
對
希
臘

哲
學
歷
史
發
展
的
知
識
就
好
像
現
代
的
學
者
一
模
的
開
朗
，
實
在
是
很
愚
笨
的
君
法
。
他
善
加
利
用
能
夠
應
用

的
資
料
，
可
是
那
些
資
料
是
相
當
有
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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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他
的
註
釋
者
，
以
及
阿
拉
伯
的
思
想
家
，
為
拉
丁
士
林
學
者
提
供
了
知
性
上
資
料
豐
富
的

實
蔽
。
尤
其
是
提
供
了
他
們
一
些
在
方
法
論
上
獨
立
於
神
學
之
外
的
哲
學
系
統
的
知
識
，
而
且
這
些
知
識
所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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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的
是
人
類
心
智
對
宇
宙
的
反
省
。
亞
里
斯
多
德
、
亞
維
塞
納
、
亞
維
洛
艾
的
系
統
，
開
啟
了
人
類
理
性
領
域

更
廣
闊
的
說
野
，
而
且
中
世
紀
學
者
很
清
楚
他
們
所
獲
得
的
真
理
是
獨
立
於
基
督
宗
教
啟
示
之
外
，
因
為
這
真

理
是
由
希
臘
哲
學
家
和
他
的
希
臘
註
釋
家
及
同
教
註
釋
家
所
獲
得
的
，
就
這
攘
于
，
新
的
譯
本
幫
助
中
世
紀
學

者
澄
清
對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看
法
，
並
且
叉
對
這
兩
門
學
科
領
域
的
再
界
定
也
有
很
大
的
助
益
。
當

然
亞
里
斯
多
德
系
統
不
是
天
生
下
來
就
成
為
他
的
註
釋
者
所
注
目
的
中
心
，
他
的
哲
學
在
那
些
拉
丁
學
者
君
來

，
似
乎
是
人
類
理
智
努
力
的
最
頂
祟
，
因
為
它
是
他
們
所
知
道
構
成
人
類
心
靈
最
持
久
，
最
廣
博
的
努
力
，
不

過
他
們
也
很
清
楚
這
是
理
性
的
工
作
而
不
是
啟
示
的
教
義
。
我
們
從
一
段
很
長
的
路
途
再
同
頭
來
君
，
似
乎
一

些
中
世
紀
學
者
過
分
誇
張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天
才
，
我
們
也
知
道
，
他
們
了
解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中
有
不
同
的
層

次
，
不
同
的
時
期
了
，
可
是
我
們
必
讀
學
習
站
在
他
們
的
立
場
，
嘗
試
去
想
像
中
世
紀
哲
學
君
見
一
個
無
論
如

何
總
是
人
類
心
靈
最
偉
大
成
就
，
一
個
在
理
性
的
完
全
性
和
嚴
密
性
上
在
早
期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君
來
是
無
與
倫

比
的
，
那
是
他
們
所
產
生
的
印
象
。

然
而
，
雖
然
亞
里
士
多
德
的
哲
學
系
統
不
會
被
忽
略
，
可
是
卸
沒
有
受
到
普
遍
的
歡
迎
和
稱
讚
。
大
部
分

的
原
因
是
由
於
「
原
因
之
書
」
(
直
到
多
瑪
斯
才
發
現
真
相
)
，
所
謂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神
學
」
(
(
從
柏
羅

丁
的
「
九
論
」
N叫
法
楚
。
屯
的
中
節
錄
出
來
的
)
，
以
及
「
都
密
的
路
密
」
(
在
十
一
世
紀
或
十
二
世
紀
初
，
一

位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所
編
成
的
)
，
錯
認
為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寫
的
，
因
而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在
錯
誤
的
見
解
下
出

現
。
叉
，
這
些
書
原
歸
諸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
自
然
而
然
使
得
阿
拉
伯
詮
釋
家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解
釋
設
認
為

是
正
確
的
，
因
此
，
在
三
二

0
年
左
右
，
巴
黎
主
教
會
議
在
寇
貝
爾
的
彼
得

(
2
佇
立
。
同
們
。
各
色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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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
斯
(
的
g
ω
)
的
大
主
教
職
任
內
召
開
，
禁
止
公
開
或
私
下
教
授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自
然
神
學
」
'
並
且
禁
止

對
它
做
註
釋
。
這
道
禁
識
強
硬
地
在
巴
黎
大
學
實
行
，
違
背
者
處
以
放
逐
的
懲
罰
。
「
自
然
神
學
」
必
定
包
括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上
學
，
因
為
當
三
三
五
年
教
皇
的
使
節
，
柯
肯
的
羅
勃
特
(
同
岳
母
阱
。
同
口
。
但
品

8
)

承
認
並
且
實
施
這
條
大
學
法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上
學
、
自
然
神
學
的
著
作
以
及
這
些
著
作
的
節
錄
，
迪
甫
的

大
衛
(
U
S
E
旦
旦
旦
旦
)
，
班
納
的
亞
馬
利
克
(
〉
自
己
門
戶
口
旦
回3
0
)
，
西
班
牙
的
毛
瑞
斯
(
宮
g
z
s

。
同
S
m
戶
口
，
也
許
是
稱
為
(
竄
。
。
門
或
Z
M
H
E
S
的
亞
維
洛
艾
)
都
被
禁
止
。
不
過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則
規
定
必
修
，
「
倫
理
學
」
的
研
究
也
不
禁
丘
。

前
面
己
說
過
，
禁
立
的
原
因
多
半
是
由
於
誤
認
那
些
不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是
他
寫
的
。
旺
納
的
亞

馬
利
克
的
著
作
在
三
二
五
年
也
遭
到
禁
，
止
，
他
主
張
的
理
論
和
基
督
教
義
者
些
出
入
，
而
且
如
果
他
是
從
那

些
一
錯
認
是
亞
氏
所
寫
的
書
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話
，
那
麼
他
的
理
論
叉
可
說
是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中
找

到
了
一
些
支
持
。
至
於
迫
甫
的
大
衛
，
這
位
另
一
個
異
教
哲
學
家
，
他
的
著
作
也
在
禁
令
之
列
，
他
曾
引
用
形

上
學
，
所
引
用
的
形
上
學
譯
本
是
從
希
臘
文
翻
成
，
三
三

0
年
從
拜
占
庭
傳
來
的
。
除
了
這
些
因
素
之
外
，

還
有
一
個
不
爭
的
事
實
，
就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張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因
此
在
傳
統
主
義
者
君
來
，
亞
里
斯
多
德

系
統
，
尤
其
又
和
迪
南
的
大
衛
、
直
納
的
亞
馬
利
克
和
亞
維
洛
艾
等
哲
學
家
斜
結
在
一
起
，
對
於
正
統
教
義
是

一
個
很
可
怕
的
威
脅
，
傳
統
主
義
者
之
所
以
有
如
此
君
法
，
實
不
足
為
奇
。
亞
氏
的
邂
輯
故
使
用
已
經
有
一
段

長
久
的
時
間
，
即
使
相
對
而
言
，
「
工
兵
」
全
集
流
行
只
是
不
久
的
事
;
而
所
有
亞
氏
的
形
上
學
和
宇
宙
論
的

教
導
，
全
是
新
穎
的
;
這
新
穎
的
東
西
和
異
端
哲
學
家
結
合
起
來
，
更
是
危
險
。

翻.301- 第廿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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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在
一
二
三
三
年
教
宗
葛
里
哥
和
九
世
(
句
名
巾
的
耳
聞
。
昌
說
)
雖
然
仍
主
張
禁
令
，
邦
指
定
一

個
神
學
委
員
會
，
由
奧
斯
端
的
威
廉
(
司E
E
B

民
〉
頁
。
『
『
。
)
、
普
羅
維
斯
的
斯
蒂
菲(
m
Z
Z
S
E

旱
。
〈
戶
口
已
、
歐
提
的
西
蒙G
E
S

。
同
〉
E
E
0
)
組
成
，
去
修
正
直
里
斯
多
德
的
禁
書
，
衡
量
的
標
車
顯

然
暗
示
著
這
些
書
基
本
上
不
是
不
好
的
。
從
前
那
道
禁
議
已
逐
漸
為
人
所
淡
忘
了
。
二
一
四
五
年
殷
諾
森
四
世

(
-
5。
n
o
D
伸
向
〈
)
把
禁
議
擴
克
到
鐸
勞
斯
(
吋
。
丘
。
5
0
)
，
可
是
那
時
使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蔓
程
已
體

無
法
制
正
了
，
二
一
五
五
年
所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著
名
的
著
作
正
式
在
巴
黎
大
學
講
授
。
羅
馬
教
廷
不
再
對
大
學

揉
取
什
麼
敵
對
的
行
動
。
雖
然
二
一
六
三
年
，
吳
班
四
世
(
口
否
2

月
〈
)
重
新
公
佈
二
二
0
年
的
禁
諦
，

可
是
這
翻
新
的
禁
令
，
形
同
一
張
廢
紙
，
教
宗
完
全
清
楚
摩
爾
貝
克
的
威
廉
在
他
的
皇
宮
內
翻
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禁
書
，
二
一
六
三
年
的
禁
識
必
定
是
為
了
防
正
亞
維
洛
艾
而
發
佈
的
，
而
不
是
要
把
所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研

究
置
於
死
地
。
不
管
如
何
，
禁
議
沒
有
任
何
成
果
，
最
後
在
三
一
一
六
六
年
，
吳
班
五
世
(
白

5
2

〈
)
的
使
節

，
要
求
命
令
在
巴
黎
文
學
院
碩
士
(
立
S
E
E

古
巴
〉
且
由
)
俟
選
人
必
須
對
所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有

所
認
識
。
就
因
為
這
攘
，
中
世
紀
學
者
才
逐
漸
知
道
像
「
原
因
之
書
」
這
種
著
作
不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寫
的
，
而

且
除
了
那
些
拉
丁
的
亞
維
洛
艾
學
者
之
外
，
不
再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和
亞
維
洛
艾
對
他
的
解
釋
混
為
一
談
，

並
且
認
為
亞
氏
哲
學
是
可
以
和
基
督
教
義
相
互
調
和
的
。
事
實
上
，
自
此
開
始
，
一
些
神
學
家
襲
取
亞
里
斯
多

倍
的
哲
學
衛
語
來
表
達
信
仰
的
教
義
。

對
這
段
宣
道
當
局
和
學
衛
當
局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底
直
上
的
改
變
，
做
以
上
簡
略
的
摘
耍
，
可
以
說
明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在
最
後
獲
得
了
勝
利
;
不
過
，
這
不
是
說
十
三
、
十
四
世
紀
的
所
有
中
世
紀
學
者
對
亞
里
斯
多
誨

西洋哲學史



都
有
相
同
程
度
的
歡
迎
，
或
他
們
都
以
相
同
的
芳
式
來
了
解
亞
里
斯
多
德
;
中
世
紀
思
想
的
氣
勢
和
不
同
種

類
，
在
以
下
幾
章
會
清
楚
地
交
待
。
說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陰
影
徘
徊
蒼
，
而
且
影
響
蒼
整
個
中
世
紀
哲
學
思
想
，

這
句
話
有
幾
分
道
理
，
可
是
封
不
全
然
正
確
，
如
果
我
們
想
像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特
色
是
對
這
位
偉
大
希
臘
哲

學
家
所
說
的
每
一
句
話
恭
敬
地
接
受
，
從
中
獲
得
他
們
的
靈
感
，
那
麼
我
們
對
十
三
、
十
四
世
紀
的
哲
學
所
有

的
想
法
是
非
常
不
恰
當
的
。

附

註

@ 

多
瑪
斯
「
淡
埃
狄
士
的
郵
寄
」
。

@ 

由
於
平
的
塞
羅
和
徐
弄
是
(
(
U
F
m
-
n
E

一
位
的
)
，
柏
拉
圓
的
「
史
美
吾
斯
篇
」
已
為
鈞
、
方
世
界
所
知
，
可
是
「

美
詩
篇
」

(
h
h
§
0
)
，
伊
「
費
多
為
」
(
h
u
b
E
丸
。
)
一
直
到
了
十
二
老
紅
才
由
亨
科
克
斯
﹒
阿
旦
斯
提
柏

譯

斯
鞘
譯
。

@ 

多
瑪
斯
實
際
主
使
用
了
多
少
成
廉
的
翻
譯
己
本
不
少
的
討
論e

翻.303. 第甘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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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廿
二
章

ël 

言

巴
黎
大
學
i
i

大
亭
是
封
閉
的
共
特
權
的
團
建
|
|
課
程
|
l
|
巴
黎
的
定
是
修
A
f
臼

!
|
十
三
一
老
紀
思
想
潮
流

十
三
世
紀
主
要
的
哲
學
家
和
神
學
家
，
在
某
段
期
問
一
畏
都
與
巴
黎
大
學
有
密
切
聯
繫
。
巴
黎
大
學
是
以

一
軍
教
授
與
學
生
為
主
體
的
聖
母
主
教
學
院(
n
E
Z
奇
色
的

n
g
旦
旦

Z
R
Z
U
m
g
0
)

，
以
及
巴
黎
的

其
他
學
院
所
組
成
。
二
二
五
年
教
皇
使
節
古
松
的
羅
伯
(
同

O
E
Z

倍

(
U
S
Z
S
通
過
大
學
法
。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注
。
旦
旦
丘
。
同
自
巳
2
)

，
波
納
文
德
，
大
亞
爾
伯
，
多
瑪
斯
，
艾
奎
斯
巴
達
的
馬
修
(

'
羅
傑
﹒
馬
斯
東
(
悶
。
m
丘
吉
凶
『
的
古
巴
米
德
東
的
理
直

(
E
n
y
m
E

噎主

'" ~I .307. 第廿二章

古
巴
旱
。
逞
。
問
〉

A
Z
M
H
m
M
V
M

芯
片
。
)

。
間
已
正
丘
丘
。
口
)

的
西
格
(
的
-
m有門
。
同
自E
E
E
)

'
羅
傑
﹒
培
根
(
悶
。
悅
耳
目m
S
D
)
'
羅
馬
的
吉
爾
茲
(
訂
戶
戶
仰
的
。
門
悶
。
5
0
)

﹒
魯
爾
(
何
也
可
臣
。
口
已

，
根
特
的
亨
利
(
目
。
口
『
呵
。
凹
的
}
呵
。
早
)

，
約
翰
﹒
斯
考
特
(
E
g
r
E
g

，
死
於
三
三
O
八
年
)

FE--v 

'
布
拉
班

，
申
自
西
哥

，
這
些
人
芳
木
是
在
巴
黎
大
學
研
讀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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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那
里
教
書
(
有
的
則
兩
者
兼
而
有
之
)
。
除
了
巴
黎
大
學
之
外
，
其
他
高
等
教
育
的
中
心
地
，
重
要
性
也
逐

漸
地
提
高
，
並
且
建
立
他
們
自
己
的
傳
統
，
譬
如
羅
伯
特
﹒
格
洛
審
得
斯
特
(
同
岳
母
畔
的
3

個
語
言
坪
。
)
，
羅

傑
﹒
培
根
等
鼎
鼎
大
名
的
人
物
和
牛
津
大
學
都
有
關
係
'
當
巴
黎
大
學
成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威
風
八
面
的
劇

場
時
，
牛
津
大
學
則
令
人
想
起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與
「
經
驗
主
義
」
聯
合
的
特
色
!
|
如
羅
健
﹒
培
根
的
哲
學
即

是
一
例
。
不
過
，
儘
管
牛
津
大
學
，
波
羅
納
(
切
已
。m5
)
學
院
，
教
廷
學
院
偶
而
有
他
的
重
要
性
，
可
是
巴

黎
大
學
輕
而
易
舉
地
取
得
了
十
三
世
紀
基
督
宗
教
國
度
最
重
要
的
核
心
。
學
者
很
可
能
到
巴
黎
大
學
做
研
究
，

然
後
帶
著
這
偉
大
大
學
的
精
神
和
理
想
，
再
問
到
牛
津
大
學
和
波
羅
納
大
學
教
書
。
而
且
即
使
從
來
沒
有
到
過

巴
黎
大
學
的
學
者
也
受
到
巴
黎
大
學
的
影
響
，
像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很
可
能
沒
有
在
巴
黎
讀
過
書
，
卸

的
確
受
到
巴
黎
大
學
教
授
們
的
影
響
。

巴
黎
大
學
的
國
際
性
，
以
及
它
在
學
術
上
表
達
及
衛
護
基
督
宗
教
所
產
生
的
重
要
性
，
自
然
而
然
會
使
得

維
護
宗
教
的
正
統
性
，
成
為
羅
馬
教
廷
的
興
趣
之
一
。
因
此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爭
辯
必
需
從
大
學
的
國
際

立
場
來
君
:
就
哲
學
與
神
學
而
論
，
它
代
表
了
中
世
紀
的
學
術
文
化
;
因
此
在
它
門
牆
之
內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思

想
系
統
與
基
督
宗
教
格
格
不
入
時
，
羅
馬
當
局
對
此
不
能
漠
不
關
心
，
可
是
另
外
一
芳
面
，
認
為
它
嚴
格
地
被

某
一
特
別
的
傳
統
所
限
定
，
則
是
錯
誤
的
想
法
。
多
瑪
斯
在
接
受
以
及
傳
遞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遇
到
了
困
難

，
這
截
然
是
真
的
，
可
是
這
樣
的
困
難
並
不
持
久
，
甚
至
即
使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最
後
控
制
了
大
學
的
學
術
生

命
，
在
十
三
、
十
四
世
紀
仍
然
為
不
同
的
哲
學
思
想
保
留
本
少
餘
地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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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的
組
織
既
是
如
此
，
所
以
有
需
要
從
教
宗
或
帝
王
或
以
後
的
君
主
領
受
正
式
的
憑
照
，
〔
那
不
勒
斯

大
學
就
是
從
排
特
烈
二
世
(
司
門
。
母
已
共
同
)
得
到
憑
照
〕
。
憑
照
給
于
教
授
和
學
生
有
相
當
多
令
人
羨
慕

的
特
權
。
其
中
兩
個
最
重
要
的
特
權
是
內
部
裁
決
權
(
這
個
特
權
在
牛
津
大
學
仍
然
存
智
若
)
，
以
及
頒
授
學

位
的
權
力
，
發
授
教
師
執
照
。
學
生
除
了
一
些
特
殊
情
況
下
，
可
以
免
服
兵
役
。
大
學
通
常
免
除
一
大
堆
的
稅

務
，
尤
其
是
地
芳
稅
。
在
北
歐
，
教
授
們
控
制
大
學
，
大
學
校
長
經
由
選
舉
選
出
，
在
南
歐
大
學
，
行
政
的
分

派
通
常
都
是
相
當
民
主
的
，
不
過
它
們
大
部
分
是
獨
立
的
、
封
閉
的
團
體
，
挾
其
特
權
與
教
會
和
國
家
相
互
抗

銜
。
在
歐
陸
大
學
，
教
授
和
校
長
是
國
家
指
派
的
，
牛
津
大
學
和
劍
橋
大
學
則
較
忠
實
於
中
世
紀
傳
統
。

、﹒囡--

言ijl 

在
中
世
紀
，
以
及
較
晚
的
一
段
時
期
，
學
生
入
大
學
的
年
紀
比
現
代
學
生
要
來
得
早
些
。
十
三
、
十
四
歲

的
小
孩
可
能
已
經
在
大
學
了
，
如
果
記
住
這
點
，
那
麼
對
那
些
獲
得
博
士
學
位
的
年
紀
，
就
不
至
於
感
到
那
樣

驚
訝
了
。
根
攘
大
學
法
，
學
院
的
課
程
大
約
四
年
半
到
六
年
。
(
雖
然
在
牛
津
，
也
有
要
求
要
七
年
的
)
。

有
一
段
時
期
，
學
生
必
賓
先
讀
完
文
學
院
之
後
，
才
得
繼
續
研
讀
神
學
。
在
神
學
院
，
他
必
須
花
四
年
的
時
間

修
聖
經
的
課
程
，
花
兩
年
的
時
間
修
「
言
語
錄
」

(
E
B
H為
這
是
的
)
，
如
果
那
時
候
假
定
他
已
廿
六
歲
，
他
就

可
以
得
到
學
士
學
位
(
即
R
S
E
Z
E
R
0
)
，
得
連
續
兩
年
教
授
聖
經
中
的
關
卷
書
。
最
後
他
可
以
講
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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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錄
」
，
再
花
七
年
的
時
間
研
究
與
議
論
，
他
可
以
拿
到
博
士
學
位
，
開
始
設
授
神
學
，
此
時
他
已
經
卅
四
歲

了
。
教
授
文
科
所
需
時
間
最
小
年
歲
是
廿
歲
，
在
巴
黎
獲
得
博
士
所
需
的
年
歲
有
增
加
的
趨
勢
，
在
牛
津
，
文

學
的
課
程
比
巴
黎
長
，
而
神
學
的
課
程
較
短
些
Q

那
些
拿
到
博
士
而
離
開
大
學
的
人
，
已
經
是
著
名
的
「
不
執
教
的
師
傅
」
(
皂
白
恆
的
門
門
戶
口

S
B
m
g
F
2
)，

繼
讀
留
在
大
學
教
書
的
人
，
則
著
稱
為
「
執
教
的
師
傅
」
(
5
品
在
丘
吉
嗯
己

3
)

，
不
管
有
多
少
人
屬
於

第
一
種
，
單
從
大
學
襄
那
段
冗
長
的
課
程
，
就
可
以
知
道
是
為
了
專
門
培
養
職
業
教
授
的
。

關
於
課
程
方
面
，
十
三
世
紀
大
學
里
通
常
實
行
的
是
講
授
，
或
聽
習
某
些
經
典
的
講
授
。
因
此
，
除
了
普

里
西
恩

(
P
E
2
)

和
多
拿
杜
斯
(
口
。
D
E
5
)
等
人
文
法
學
的
著
作
，
以
及
一
些
古
典
經
典
之
外
，
在
這

段
期
間
內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完
全
控
制
了
文
學
院
，
著
名
的
「
拉
丁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基
本
上
是
由
文

學
院
的
教
授
所
代
表
。
在
神
學
方
面
，
聖
經
和
彼
得
﹒
隆
巴
特

(
3
Z『
F
O
S
E
E
)的
「
言
語
錄
」
壟
斷
了

整
個
場
面
，
教
授
以
詮
釋
的
方
法
來
表
達
自
己
的
君
法
。
除
了
講
授
之
外
，
課
程
還
有
許
多
基
本
的
特
色
，
即

所
謂
的
「
辯
論
」
(
急
急H
h
H
h
H
H
E
)

，
其
形
式
有
「
預
先
設
定
的
辯
論
」
(
已
戶m
u
z
z
z。
早
已
5

立
志
和
「
隨

機
而
發
」
的
辯
論
(
色
的
U
Z
Z
Z
S
舍
門
苦
。=
z
o
e
隨
機
而
發
的
辯
論
，
是
從
一
大
堆
論
題
中
隨
意
挑
選
出

一
個
論
題
，
在
嚴
肅
場
合
中
進
行
，
並
且
有
嚴
格
意
義
的
辯
論
!
l

即
.. 

有
答
辯
一
方
以
及
反
對
一
方
，
你
來

我
往
的
辯
論
。
在
辯
論
之
後
，
教
授
總
結
所
有
反
對
意
見
的
答
辯
的
討
論
，
並
且
給
于
自
己
對
一
該
論
題
的
結
論

。
在
結
論
中
，
他
以
「
答
辯
的
講
詞
」
為
話
頭
。
教
授
所
處
理
過
後
的
最
後
結
論
，
以
「
雜
記
」
(
C泣
。
E
F
R
)

為
名
而
發
表
(
里
多
瑪
斯
曾
留
下
十
一
或
十
二
份
的
雜
記
)
。
預
先
設
定
的
辯
論
也
在
作
結
論
之
後
，
以
「
揖

西洋哲學史



論
諸
問
題
」
為
名
而
發
表
。
除
此
之
外
，
還
有
其
他
形
式
的
辯
論
，
不
過
「
預
先
設
定
的
辯
論
」
和
「
隨
機
而

潑
的
辯
論
」
這
兩
種
是
最
重
要
的
。
它
們
的
設
置
是
為
了
幫
助
學
生
對
某
一
個
特
別
論
題
更
加
地
了
解
，
以
及

幫
助
他
們
增
強
論
證
和
辯
護
的
能
力
。
事
實
上
，
一
般
而
言
，
中
世
紀
的
大
學
教
育
目
的
在
於
傳
授
某
些
已
有

的
知
識
，
以
及
更
細
膩
地
處
理
這
些
知
識
，
不
像
現
代
的
研
究
機
構
一
直
增
加
知
識
。
當
然
，
士
林
學
者
的
目

的
的
確
也
是
以
思
辨
來
增
加
知
識
，
不
過
像
科
學
知
識
的
增
加
在
中
世
紀
教
育
是
沒
有
什
麼
地
位
的
。
不
過
在

十
四
世
紀
，
巴
黎
大
學
和
維
也
納
大
學
，
科
學
知
識
已
經
有
長
足
的
進
步
。

四

= 1=1 

在
巴
黎
和
牛
津
大
學
生
命
中
，
有
一
個
相
當
重
要
的
因
素
，
那
就
是
宗
教
修
會
，
特
別
是
十
三
世
紀
所
建

立
的
托
鎔
修
會
t
|
|

道
明
修
會
(
口
。
自
戶
口
古SC
E
O

門
)
和
方
濟
修
會
(
咐
，SE
E
S

口

C
E
Z
)
，
前
者
於

二
二
七
年
在
巴
黎
建
立
，
後
者
晚
幾
年
。
這
兩
個
修
會
開
始
要
求
他
們
在
大
學
襄
面
神
學
的
教
席
，
即

•• 

他

們
要
求
他
們
的
神
學
教
席
必
賓
編
入
大
學
制
度
之
內
，
而
且
他
們
的
教
授
和
學
生
應
該
享
受
大
學
的
特
權

e
大

學
的
教
授
集
團
當
然
極
力
反
對
這
攘
的
要
求
。
可
是
在
二
一
二
九
竿
，
道
興
修
會
獲
得
了
一
名
教
席
，
三
三
二

一
年
叉
獲
得
了
第
二
名
教
席
。
二
三
一
二
年
，
方
濟
修
會
也
獲
得
了
他
們
的
第
一
名
教
席
(
他
們
沒
有
獲
得
第

二
名
教
席
)
。
克
瑞
莫
納
的
洛
郎
(
肉
已
告
已
。
凹
的B
B
S

己
和
吉
爾
茲
的
約
翰
(
的

?
τ
『
口
。
凹
的
-
-
2
)

是
首
席
的
道
開
會
教
授
，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E
O
M
S舍
。
民
間
已

3
)
則
是
方
濟
會
的
首
席
教
授
。
一

二
四
八
年
，
道
明
會
的
總
會
宣
告
克
洛
納
(
白
。-a
p
0
)、
波
羅
納
(
目
。z
m
5
)、
蒙
貝
耶
(
Z
S
G
o
-
-
Z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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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及
牛
津
，
建
立
共
同
研
究
院
(
且
E
E
m
o
B
Z
-
E
)
，
以
有
別
於
區
域
性
的
研
究
院
。
方
濟
會
則
分
別

在
牛
津
和
關
洛
斯
(
吋
。
已
。
己
的
0
)建
立
共
同
研
究
院
。
三
一
六

0
年
，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在
巴
黎
開
設
了
一
座
修

院
，
第
一
位
正
式
的
博
士
是
羅
馬
的
吉
爾
茲
(
訂
戶
。

ω

。
閃
閃
。
目
而
)
，
卡
米
利
特
斯(
n
R
B且
一
片
己
的
)
在
一

二
五
三
年
在
牛
津
，
二
一
五
九
年
在
巴
黎
開
設
了
修
院
，
其
他
修
會
也
隨
後
跟
進
。

宗
教
修
會
，
尤
其
是
道
開
會
和
方
濟
會
在
知
性
領
域
完
成
了
偉
大
的
使
命
，
造
就
了
不
少
的
卓
越
人
才
(

如
•• 

道
明
會
的
大
亞
爾
伯
、
多
瑪
斯
﹒
阿
奎
那
，
方
濟
會
的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波
納
丈
德
)
;
可
是
他
們

必
讀
應
付
一
大
堆
的
反
對
意
見
，
其
中
大
部
分
是
由
於
嫉
妒
而
引
起
的
。
他
們
的
反
對
者
不
只
要
求
宗
教
修
會

不
可
以
同
時
佔
攘
一
名
以
上
的
教
席
，
而
且
也
攻
擊
修
會
的
階
級
制
。
因
此
，
在
一
二
五
五
年
，
聖
阿
姆
的
威

廉
(
司
E
E
E

。
凹
的
?
〉
B
S
C

發
表
了
一
本
小
樹
子

.• 

「
論
最
近
以
來
的
危
險
」
'
該
小
樹
于
是
針
對
多

瑪
斯
「
駁
斥
那
些
批
評
崇
拜
上
帝
的
人
」
中
的
一
篇
文
章
而
寫
的
。
二
一
五
七
年
查
禁
了
此
小
樹
子
，
並
且
禁

正
俗
人
發
表
文
章
攻
擊
修
道
士
。
可
是
，
阿
貝
維
利
的
古
拉
德
(
的
。
旦
旦
旦
〉

5
2

巨
忍
不
顧
這
道
禁
識

，
仍
然
寫
了
「
駁
斥
反
對
基
督
徒
成
全
的
人
」
'
開
啟
了
爭
論
的
開
端
。
波
納
文
練
和
多
瑪
斯
在
哲
學
上
的
意

見
有
相
當
多
的
分
歧
，
可
是
在
為
修
會
辯
護
上
兩
人
聯
合
起
來
，
各
自
對
古
瑞
穗
發
表
他
們
的
答
辯
。
他
們
的

答
辯
卸
叉
引
發
了
李
西
奧
的
尼
古
拉
(
呂
早
已
告
。
門
「

Z
E
Z
M
h
)以
俗
人
之
名
義
寫
女
章
加
以
反
擊
。
這
場

修
士
與
俗
人
之
間
的
平
論
，
後
來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再
次
發
生
，
不
過
，
就
本
處
所
要
說
明
的
重
要
事
情
而

-
7
日
，

在
大
學
中
編
入
修
會
的
教
席
這
件
事
，
修
士
們
是
佔
了
上
風
，
而
且
不
曾
低
落
過
。
在
此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爭
議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是
路
易
九
世
(
F
S
E
頁
)
的
宮
廷
教
師
索
本
的
羅
伯
特
(
同
忌
。
泣
。
凹
的
。
5
8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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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五
三
年
建
立
了
索
本
學
院
(
們
已
一
品
。
。
凹
的
。

5
8
5
)

，
教
導
學
生
神
學
教
育
，
這
個
學
院
可
以
容
許

俗
人
就
讀
。
當
我
說
索
本
學
院
和
其
他
與
之
相
類
似
的
學
院
之
建
立
是
修
士
與
俗
人
之
間
爭
論
的
「
結
果
」
，

我
崎
意
思
是
這
些
學
院
的
建
立
可
能
有
部
分
原
因
是
為
了
均
衡
修
士
的
影
響
祠
地
位
，
當
然
也
為
了
眾
教
人
士

來
教
導
訓
練
這
種
型
態
的
教
育
之
好
處
能
夠
產
生
更
廣
泛
的
影
響
。

五

t . 
仁三，

吾
人
可
以
區
分
在
十
三
世
紀
中
許
多
不
同
的
思
想
潮
流
，
這
些
潮
流
最
後
在
宗
教
修
會
中
成
為
固
定
的
傳

統
學
派
。
首
先
是
奧
吉
斯
丁
的
思
潮
，
在
特
色
上
是
保
守
的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採
取
觀
望
的
態
度
，
從
原

先
明
顯
的
敵
對
態
度
逐
漸
變
為
後
來
部
分
接
受
的
態
度
。
這
個
思
潮
是
方
濟
會
思
想
家
的
特
色
(
初
期
的
道
明

會
亦
彼
如
此
)
，
其
中
以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波
納
文
告
等
人
為
代
表
。
其
次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潮
流
，
成
為
道
閉
會
的
特
色
，
以
大
亞
爾
伯
(
部
分
)
、
多
瑪
斯
(
全
部
)
為
代
表
。
第
三
個

是
亞
維
洛
艾
思
想
潮
流
，
以
布
拉
班
的
西
格
為
代
表
。
第
四
，
吾
人
必
須
考
膚
您
的
是
獨
立
的
、
折
衷
的
思
想
家

，
如
羅
馬
的
吉
爾
茲
，
根
特
的
亨
利
等
。
第
五
，
在
世
紀
轉
換
之
季
，
有
一
位
偉
大
的
人
物
鄧
﹒
斯
考
特
，

他
修
正
了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為
主
的
方
濟
會
傳
統
，
而
且
代
替
了
接
納
女
德
，
成
為
修
會
中
被
接
受
的
學
者
。
我

無
法
盡
舉
十
三
世
紀
所
有
思
想
家
的
思
想
，
不
過
，
我
得
努
力
精
確
地
點
出
他
們
顯
著
的
特
色
，
在
一
個
共
同

的
架
構
下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不
同
思
想
，
並
且
說
明
不
同
傳
統
的
形
成
和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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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廿
三
章

奧
威
淫
的
威
廉

西洋哲學史

討
論
與
成
涅
的
威
廉
之
理
由
，
|
|
上
帝
與
受
造
物
;
本
質
與
存
在
|
|
-
A
帝
直
接
地

且
在
時
間
中
的
劍
造
|
|
主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1
l

彤
贊
論
|
|
靈
魂
l
l

知
識
1
|
|

與
成
涅
的
成
廉
是
一
個
過
渡
椅
思
想
家
。

奧
威
涅
的
威
廉
(
苟
且
-
z
s

。
同
〉
口
〈
。
品
口
。
或
者E
E
S

巴
巴
巴

ω
)
著
有
「
論
聖
三
」
或
「
首

要
原
則
」
(
約
西
元

H
N
N
m年
完
成
)
，
「
論
靈
魂
」
(
約

H
N
ω
0年
)
，
「
論
受
造
宇
宙
」
(
約
巴
巴
年
完
成
)

，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較
小
的
論
文
。
一
一
一
一
八
年
至
二
一
四
九
年
他
做
了
巴
黎
的
主
教
，
死
於
二
一
四
九
年
。
誠

然
，
他
不
是
中
世
紀
最
出
名
的
思
想
家
，
不
過
，
他
以
哲
學
家
和
神
學
家
的
身
份
要
求
我
們
對
他
加
以
注
意
。

他
在
巴
黎
主
教
任
內
，
被
葛
里
哥
利
九
世
指
派
為
神
學
家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
修
訂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
因
而

改
變
了
教
會
對
這
位
異
教
哲
學
家
的
態
度
。
威
廉
在
「
論
靈
魂
」
一
書
中
說
，
雖
然
亞
里
斯
多
德
常
常
和
真
理

相
衝
突
，
必
須
加
以
拒
絕
，
可
是
當
他
與
真
理
相
符
合
時
，
尤
其
是
與
基
督
教
義
相
適
時
，
我
們
應
該
接
受
他



。
這
正
代
表
著
葛
里
哥
利
九
世
所
認
可
的
態
度
。
威
廉
思
想
的
主
要
線
索
是
繼
承
了
奧
古
斯
丁
、
波
挨
秋
士
，

和
安
瑟
英
等
人
的
傳
統
。
不
過
他
不
僅
熟
悉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
同
時
也
知
道
阿
拉
伯
和
猶
太
哲
學
家
的
作

品
。
可
以
說
，
吾
人
在
奧
威
泣
的
威
廉
身
上
，
我
們
君
見
了
一
個
揉
守
古
老
傳
統
的
理
性
的
、
開
放
的
心
靈
，

他
願
章
制
用
新
的
思
潮
，
不
過
，
卸
又
完
全
自
覺
到
阿
拉
伯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那
些
地
芳
與
基
督
教
義
有
所
出

入
。
他
可
說
是
十
二
世
紀
與
十
三
世
紀
相
交
會
之
時
的
一
個
共
體
代
表
人
物
，
因
而
當
吾
人
在
處
理
十
三
世
紀

早
期
思
想
家
時
，
他
有
資
格
被
列
入
考
慮
。
叉
，
當
托
鈴
修
會
獲
得
他
們
第
一
名
教
席
的
同
時
，
他
正
好
也
以

入
世
僧
侶
獲
得
巴
黎
主
敬
的
職
位
，
因
此
，
在
處
理
其
他
方
濟
會
和
道
明
會
的
思
想
家
之
前
，
得
先
討
論
他
的

哲
學
觀
念
。
他
絕
木
是
一
個
可
以
忽
略
的
人
;
反
之
，
他
的
思
想
有
衝
勁
，
有
原
創
性
而
且
有
系
統
性
。

奧成涅的成廉

威
廉
從
亞
維
塞
納
接
受
了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區
分
，
用
以
解
說
受
造
物
的
有
限
性
和
依
賴
性
。
存
在
(
開
8
0
)

除
了
上
帝
之
外
，
不
屬
於
任
何
東
西
的
形
式
或
本
質
。
在
上
帝
，
本
質
和
存
在
是
相
同
的
，
至
於
用
存
在
來

稱
述
所
有
其
它
的
東
西
，
則
只
是
「
偶
然
地
」
，
即
存
在
之
屬
於
它
們
只
是
藉
若
分
享

Q
Z
Z
E

丘
吉
，

已
。
口
。
自
)
而
來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任
何
一
個
有
限
的
東
西
，
我
們
必
讀
了
解
其
中
有
形
式
或
本
質
的
本
性
與

存
在
之
間
的
差
別
，
它
們
存
在
著
並
不
是
必
然
的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必
然
的
存
有
，
我
們
了
解
離
開
了
存

在
，
不
能
想
像
她
的
本
質
。
總
之
，
(
除
了
上
帝
之
外
)
在
某
一
件
東
西
一
裊
，
本
質
是
一
件
事
，
存
在
則
是
另

外
一
回
事
@
。
這
個
意
思
是
說
，
只
有
上
帝
是
純
粹
存
在
，
存
在
是
她
的
本
質
，
反
之
，
其
他
的
東
西
本
是
本

• 315. 第廿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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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地
存
在
，
這
是
因
為
它
們
的
存
在
必
定
是
獲
得
嗨
，
它
們
的
存
在
由
需
要
接
受
而
有
。
因
此
，
上
帝
除
外
的

東
西
對
上
帝
的
關
係
是
一
種
受
造
物
對
創
造
主
的
關
係
，
所
以
流
衍
理
論
是
錯
誤
的
@
。
上
帝
是
絕
對
單
純
的

，
任
何
東
西
不
是
在
上
帝
襄
預
先
存
在
而
成
為
上
帝
的
一
部
分
。
它
們
之
從
上
帝
而
出
就
如
同
水
之
從
泉
源
流

出
一
樣
，
這
只
有
在
等
問
於
上
帝
的
「
典
範
形
式
」
才
可
如
此
說
。
上
帝
的
君
她
自
己
是
所
有
受
造
物
典
範
的

原
因
@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一

如
果
威
廉
拒
絕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及
阿
拉
伯
人
的
流
衍
理
論
，
都
麼
他
也
排
拒
了
藉
著
中
介
而
創
造
的
觀
念

。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他
的
跟
隨
者
所
設
立
的
睿
智
階
層
沒
有
實
在
界
的
根
攘
@
。
上
帝
直
接
地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上
帝
創
造
世
界
後
，
又
有
某
些
個
別
的
東
西
施
行
攝
理
，
威
廉
詳
細
地
舉
動
物
的
本
能
活
動
為
例
來
說
明
神
性

攝
理
的
連
作
@
。
再
者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世
界
永
恆
性
理
論
也
被
排
拒
了
，
不
管
是
什
麼
人
，
也
不
管
他
們
怎

接
盡
力
地
為
亞
里
士
多
德
辯
護
，
亞
氏
之
主
張
世
界
是
永
恆
的
，
而
且
不
在
時
間
內
開
始
存
在
，
這
個
君
法
是

不
乎
合
事
實
的
。
亞
維
塞
納
也
承
續
亞
氏
這
個
看
法
.
。
威
廉
不
只
說
明
何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亞
維
塞
納
主
張

這
個
意
見
的
理
由
，
他
甚
至
也
嘗
試
改
善
他
們
的
論
證
來
了
解
他
們
，
可
是
到
最
後
，
他
還
是
放
棄
了
這
些
論

證
。
譬
如
說
，
上
帝
先
於
這
個
世
界
的
創
造
，
那
麼
在
創
造
之
初
必
定
有
一
段
無
限
長
的
時
間
過
去
了
。
這
麼

一
個
觀
念
與
在
創
造
之
前
時
間
是
空
的
這
麼
一
個
觀
念
，
兩
者
都
是
把
時
悶
和
永
恆
混
為
一
談
。
創
造
之
前
已

有
過
了
無
限
長
的
時
間
，
這
個
觀
念
只
有
當
永
恆
即
時
間
，
亦
即
只
有
當
沒
有
永
恆
性
，
而
且
上
膏
在
時
間
中



，
才
有
意
義
可
一
一
一
口
。
創
造
之
前
時
間
是
空
的
，
這
句
話
也
沒
有
意
義
，
因
為
在
創
造
之
前
可
以
沒
右
時
間
。
誠

然
，
我
們
必
須
說
上
帝
先
於
創
造
，
比
世
界
先
存
在
，
可
是
我
們
必
賓
記
得
這
攘
的
語
句
是
從
時
間
的
延
續
所

借
來
的
:
而
當
應
用
於
永
恆
的
東
西
時
，
它
們
只
能
是
類
比
的
用
法
，
而
不
是
同
義
的
用
法
。

就
像
威
廉
自
己
所
說
的
@
'
與
自
己
的
敵
手
衝
突
時
，
只
指
示
出
他
論
證
不
克

A
N是
不
足
夠
的
，
必
須
繼

續
證
明
自
己
的
立
場
。
因
此
，
他
為
「
世
界
的
創
造
是
在
時
間
之
中
」
列
出
了
不
少
的
論
證
。
其
中
一
些
在
波

納
丈
德
中
再
次
出
現
，
而
被
多
瑪
斯
宣
告
為
是
無
法
確
證
的
論
證
。
譬
如
說
，
威
廉
藉
若
他
對
敵
的
說
法
，
指

出
如
果
世
界
在
存
在
上
是
永
恆
的
，
那
麼
在
現
在
時
刻
之
前
已
經
有
無
限
時
間
過
去
了
，
可
是
，
無
限
的
時
間

過
去
了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世
界
不
能
是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著
。
因
此
，
它
必
定
是
在
時
間
之
中
被
創
造
，

郎
，
應
該
有
一
個
最
初
的
時
間
。
叉
，
例
如
土
星
的
旋
轉
次
數
和
太
陽
旋
轉
次
數
的
比
例
是T
皂
，
那
麼
從
士

星
創
造
起
，
太
陽
已
經
旋
轉
了
一
二
十
次
，
可
是
如
果
世
界
是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著
，
那
麼
土
星
和
太
陽
同
樣
都
已

經
旋
轉
了
無
限
次
，
而
一
個
無
限
大
怎
麼
可
能
比
另
外
一
個
無
限
大
大
了
三
十
次
呢
?

從
以
上
所
說
，
可
清
楚
君
出
威
廉
雖
然
堅
守
奧
古
斯
了
對
上
帝
在
時
間
中
自
由
地
、
直
接
地
創
造
的
理
論

，
卸
不
因
此
就
簡
單
地
否
定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流
衍
理
論
的
概
念
以
及
亞
里
斯
多
德
永
但
世
界
的
觀
念
;
反
之
，

他
乃
是
強
勁
地
，
實
實
在
在
、
詳
詳
細
細
地
列
出
對
手
們
的
論
誰
，
然
後
于
以
一
一
否
決
之
，
並
且
叉
竭
力
地

建
立
他
自
己
理
論
系
統
性
的
證
明
。
他
之
所
以
能
夠
如
此
，
乃
是
因
為
他
熟
悉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阿
拉
伯
哲
學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而
且
得
心
應
手
地
應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邏
輯
學
、
範
疇
學
，
以
及
亞
旦
斯
多
德
、
亞
維
塞
納
和
其

他
人
的
觀
念
，
只
要
是
可
接
受
的
，
他
都
善
加
刑
用
。
譬
如
前
面
提
到
齣
，
他
刑
用
了
直
維
塞
納
對
存
在
和
本

奧成涅的威廉.317. 第廿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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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的
區
分
，
事
實
上
可
以
說
，
他
是
中
世
紀
士
林
學
者
申
，
首
先
以
這
種
區
分
做
為
他
哲
學
申
一
個
明
確
基

點
。
這
個
區
分
使
得
他
可
以
明
確
地
發
展
安
造
物
和
創
造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除
此
之
外
，
他
叉
加
上
了
類
比

的
理
論
。
當
提
到
有
限
的
東
西
藉
若
「
分
享
」
而
具
有
存
在
這
句
話
時
，
他
就
會
提
醒
讀
者
不
要
煩
躁
，
或
是

被
相
同
的
字
句
可
以
同
時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安
造
物
這
個
事
實
所
困
擾
，
因
為
它
之
應
用
並
不
是
相
同
的
意
義
或

間
等
的
意
義
.. 

它
之
首
要
的
意
義
乃
應
用
於
上
帝
，
上
帝
是
存
在
，
而
它
之
用
於
受
造
物
，
已
是
第
二
義
了
。

受
造
物
共
宿
存
在
，
分
享
存
在
，
乃
因
為
它
們
從
上
帝
創
造
的
活
動
接
受
存
在
才
存
在
著
。
威
廉
又
以
「
健

康
」
這
個
字
來
做
說
明
，
「
健
康
」
可
以
稱
述
用
於
人
、
尿
、
藥
物
、
食
物
等
，
可
是
卸
不
是
以
同
攘
的
意
義

或
相
同
的
芳
法
來
稱
述
他
們
@
。
這
個
說
明
未
免
有
些
陳
腔
爛
調
，
卸
足
以
說
明
威
廉
了
解
額
比
的
理
論
。
這

理
論
對
有
神
論
的
哲
學
是
很
根
本
的
理
論
。

西洋哲學史

四奇
怪
的
是
，
關
於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闕
，
威
廉
很
少
應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證
明
，
甚
至
也
沒
有
使
用
梅
蒙
尼

底
斯

(
Z
E
S
。
口

5
3
)
的
證
興
。
亞
里
斯
多
德
證
閉
上
帝
是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
並
沒
有
出
現
，
而
且
雖
然
威

廉
的
確
視
上
帝
為
第
一
動
力
原
因
，
他
特
有
的
證
明
至
少
使
人
想
起
安
瑟
莫
論
證
的
線
索
，
不
過
安
瑟
莫
的
論

證
並
沒
有
在
他
身
上
再
次
出
現
。
他
的
論
證
是
從
因
分
享
而
存
在
的
存
有
到
本
質
地
存
在
的
存
有
，
這
直
接
地

暗
示
若
出
現
在
阿
拉
伯
和
猶
太
哲
學
中
從
偶
有
性
著
手
的
證
明
，
可
是
威
廉
卸
寧
可
從
一
個
概
念
論
證
到
另
一

個
概
念
e

譬
如
，
「
聚
合
的
存
在
」
與
其
相
關
的
概
念
「
非
聚
合
的
存
在
」
;
「
有
原
因
的
存
在
」
的
概
念
叉



吳成涅的威廉

包
含
著
「
沒
有
原
因
的
存
在
」
這
個
概
念
。
「
次
耍
的
存
在
」
的
概
念
含
著
「
首
要
的
存
在
」
這
個
概
念
••..•. 

等
等
.
。
威
廉
提
到
「
對
立
物
之
類
比
」
，
而
且
指
出
何
以
一
個
概
念
必
然
含
有
與
它
相
關
的
概
念
或
字
旬
，

葛
倫
華
特
(
C
E
口
若

ω
5
)
.、
還
說
威
廉
耍
的
是
純
粹
邂
輯
的
或
甚
至
是
文
法
模
式
的
證
閉
，
在
此
證
明
中
，

他
從
一
個
字
句
推
論
到
另
一
個
字
句
，
第
二
字
句
包
含
在
或
預
設
於
第
一
個
字
句
里
。
這
種
論
證
卸
不
是
讓
人

家
認
為
這
攘
的
想
法
是
對
的
，
而
且
，
如
果
它
只
是
純
粹
字
旬
的
論
證
'
那
麼
很
有
可
能
會
歪
曲
字
句
和
概
念

，
「
分
享
的
存
在
」
丈
「
有
原
因
的
存
在
」
誠
然
包
含
有
「
本
質
的
存
在
」
或
「
沒
有
原
因
的
存
在
」
。
這
些

的
字
句
或
概
念
，
可
是
部
沒
有
證
開
「
有
原
因
的
存
在
」
或
「
分
享
的
存
在
」
真
的
存
在
簣
，
除
非
吾
人
起
-
初

就
已
經
了
有
所
謂
的
「
有
原
因
的
存
在
」
或
「
沒
有
原
因
的
存
在
」
'
否
則
這
個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亦
只
不
過

是
安
瑟
莫
的
先
天
論
證
罷
了
!
不
過
，
雖
然
威
廉
沒
有
充
分
地
發
展
出
關
於
證
明
之
出
發
點
的
實
驗
性
格
，
他

的
論
證
卸
不
只
是
文
字
的
證
現
罷
了
，
因
為
他
證
明
開
始
存
在
的
東
西
不
能
是
自
我
倚
靠
的
或
自
我
發
生
的
。

「
缺
乏
的
存
在
」
需
要
「
充
足
的
存
在
」
作
為
它
存
在
的
理
由
，
就
好
比
「
潛
存
的
存
在
」
需
要
實
現
的
存
有

者
使
它
進
入
完
成
實
現
的
狀
態
。
整
個
宇
宙
需
要
必
然
的
存
有
為
其
原
因
和
理
由
。
換
句
話
說
，
雖
然
在
吾
人

印
象
中
，
常
會
覺
得
威
廉
上
是
在
分
析
概
念
和
字
句
而
再
給
予
它
們
實
體
化
，
可
是
事
實
上
，
他
的
論
證
不
只

是
字
旬
的
、
還
輯
的
，
同
時
也
是
形
上
學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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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聽
廳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賀
組
合
的
理
論
，
可
是
卸
拒
絕
承
認
亞
維
采
布
陸
所
認
為
睿
智
裁
天
使
是
形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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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成
的
.
。
亞
里
斯
多
德
顯
然
不
認
為
理
性
靈
魂
包
含
有
原
始
實
料
，
因
為
他
很
清
楚
地
主
張
那
是
一
個
非
物

質
的
形
式
，
而
亞
維
洛
艾
對
原
始
質
料
所
做
的
說
明
則
認
為
它
是
感
性
實
體
的
潛
能
，
而
感
性
實
體
是
原
始
質

料
的
實
現
，
這
顯
然
一
意
味
者
兩
者
相
同
的
，
即.• 

原
始
質
料
只
是
感
性
實
體
的
質
料
。
再
者
，
如
何
可
能
把
原

始
質
料
應
用
於
天
使
，
它
可
以
擔
負
什
麼
功
能
?
質
料
本
身
是
死
的
東
西
，
它
無
論
如
何
不
能
有
助
於
知
性
的

、
精
神
的
運
作
，
甚
至
連
接
受
它
們
也
不
能
。
由
於
威
廉
已
經
利
用
本
質
與
存
在
的
區
分
來
說
明
受
造
物
的
有

限
性
和
受
造
物
與
上
帝
之
間
的
嚴
格
差
異
，
因
此
他
不
需
要
再
用
普
遍
的
形
質
組
合
來
做
說
明
;
而
且
，
由
於

他
考
慮
過
，
若
設
定
原
始
質
料
呈
現
於
天
使
中
，
對
於
天
使
純
精
神
的
運
作
之
說
明
，
不
但
沒
有
幫
助
反
倒
有

阻
礙
，
因
此
他
把
原
始
質
料
局
限
於
物
質
世
界
，
後
來
多
瑪
斯
的
作
法
也
一
樣
。

西洋哲學史

斗.

/、
在
「
論
靈
魂
」
中
的
心
理
學
，
威
廉
混
合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奧
古
斯
丁
的
理
論
，
因
此
，
他
公
然
地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
論
靈
魂
」
所
下
的
定
義

.• 

「
共
有
生
命
能
力
的
自
然
物
體
之
生
元
」
@
。
不
過
，
他
警
告

讀
者
，
他
並
不
是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權
威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而
只
是
想
表
達
這
個
定
義
的
真
理
。
每
個
人
都
應

該
很
清
楚
他
自
己
有
靈
魂
，
因
為
他
自
覺
到
他
會
了
解
而
且
會
判
斷
@
'
然
而
靈
魂
卸
不
是
人
性
生
命
的
整

體
，
因
為
如
果
是
這
樣
的
話
，
那
麼
靈
魂
連
接
於
一
個
空
想
的
身
體
，
仍
然
是
一
個
人
，
而
事
實
上
封
不
如
此

。
因
此
，
亞
里
斯
多
德
說
靈
魂
之
於
身
體
@
'
如
同
形
式
之
於
質
料
，
這
是
對
的
。
然
而
，
這
不
能
使
他
避
而

不
說
靈
魂
是
一
個
實
體
，
囡
為
靈
魂
或
者
是
實
體
或
者
是
附
質
，
而
且
顯
然
它
不
能
是
附
質
，
因
此
它
必
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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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體
。
他
又
引
用
奧
古
斯
丁
以
靈
魂
為
彈
豎
琴
者
，
身
體
是
豎
琴
這
個
比
喻
。
在
人
之
中
似
乎
有
三
種
靈
魂
，

其
一
是
生
命
前
原
則
(
植
物
的
靈
魂
)
，
其
二
是
感
覺
的
原
則
(
動
物
的
或
感
覺
的
靈
魂
)
，
其
三
是
知
性
的

原
則
(
理
性
的
靈
魂
)
;
可
是
稍
加
反
省
之
下
，
就
會
知
道
其
實
不
能
如
此
。
如
果
在
人
之
中
有
動
物
的
靈
魂

，
有
別
於
理
性
的
或
人
類
的
靈
魂
，
那
麼
人
性
，
人
的
本
性
就
不
包
含
有
動
物
性
了
。
然
而
事
實
上
正
因
為
人

是
人
，
所
以
入
是
動
物
，
動
物
性
乃
屬
於
人
性
@
。
因
此
，
在
人
之
中
只
有
一
個
靈
魂
，
運
作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功
能
。
它
是
單
單
從
上
帝
所
創
造
、
所
注
入
的
，
而
不
是
由
父
母
生
殖
而
來
的
，
或
從
質
料
的
潛
能
中
抽
引
出

來
的
@
;
叉
，
它
是
不
朽
的
。
威
廉
又
繼
續
藉
著
一
些
論
證
來
說
明
，
這
些
論
證
部
分
是
根
源
於
柏
拉
圈
，
譬

如
說
:
如
果
惡
人
靈
魂
的
殘
暴
不
會
傷
害
或
毀
壞
靈
魂
的
存
在
，
那
麼
肉
體
的
死
亡
叉
怎
能
毀
壞
靈
魂
呢
@
?

叉
，
因
為
身
體
從
靈
魂
接
受
生
命
，
靈
魂
是
使
身
體
活
起
來
的
力
量
，
身
體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是
死
的
，
即
缺
乏

生
命
，
因
此
身
體
停
立
生
活
不
能
摧
毀
靈
魂
中
本
有
的
生
命
力
量
@
。
叉
，
靈
魂
可
以
和

-
8分
離
實
體
」
溝
、
通

，
因
此
就
像
分
離
實
體
一
攘
，
它
也
是
不
朽
的
。
可
是
因
為
靈
魂
是
不
可
封
的
，
單
一
的
，
因
而
整
個
人
的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
不
僅
只
是
理
性
的
部
分
才
是
不
朽
的
@
。

雖
然
他
接
受
漫
步
學
派
有
關
靈
魂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的
理
論
(
關
於
靈
魂
與
身
體
合
一
，
有
時
候
他
使
用
柏

拉
圖
及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來
表
達
，
因
此
吾
人
必
讀
對
這
句
話
有
些
保
留
)
，
不
過
，
威
廉
卸
承
續
奧
古
斯
丁

，
拒
絕
承
認
靈
魂
和
它
的
功
能
有
真
正
的
區
別
@
。
只
有
實
體
可
以
了
解
或
意
欲
，
附
質
則
不
能
如
此
。
雖
然

靈
魂
自
己
運
作
於
不
同
的
對
象
，
或
以
不
同
的
方
法
運
作
於
相
同
的
對
象
，
有
時
候
了
解
它
們
，
有
時
侯
意
欲

他
們
，
可
是
了
解
和
意
欽
的
則
是
靈
魂
自
身
。
由
此
可
見
，
亞
里
斯
多
億
主
動
知
牲
和
被
動
知
牲
區
分
的
理
論

4321. 第廿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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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然
遭
到
排
拒
，
連
同
睿
智
種
(
名
。
丘
。
ω

古
古
巴
徊
在
臣
也
也
一
併
被
否
定
掉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追
隨
者
沒

右
真
實
地
反
省
主
動
知
性
理
論
，
就
把
這
個
理
論
活
吞
下
去
，
不
僅
證
明
這
個
理
論
的
論
證
不
足
，
而
且
有
一

些
更
好
的
論
證
可
以
用
來
推
證
這
個
論
證
的
反
面
，
如
.. 

靈
魂
的
單
一
性
的
論
證
即
是
一
例
。
因
此
，
主
動
知

性
教
威
廉
認
為
是
一
個
無
用
的
幻
想
@
，
而
遭
到
排
拒
。
當
然
，
後
來
威
廉
也
反
對
阿
拉
伯
哲
學
中
分
離
的
主

動
知
性
這
個
觀
念
，
他
隨
著
亞
維
洛
艾
，
把
這
個
理
論
歸
屬
於
亞
旦
斯
多
德
(
很
者
可
能
這
是
對
的
)
。

西洋哲學史

T

它
因
此
對
於
主
動
知
性
的
君
法
，
威
廉
離
開
亞
旦
斯
多
德
和
阿
拉
伯
人
，
而
偏
好
奧
古
斯
丁
。
此
外
，
奧
古
斯

丁
的
影
響
在
他
的
知
識
理
論
上
也
可
以
察
覺
得
到
。
像
奧
古
斯
丁
一
樣
，
他
強
調
靈
魂
對
自
己
的
知
識
是
直
接

的
自
我
意
識
，
而
且
他
又
像
奧
古
斯
丁
一
樣
，
減
低
感
覺
的
重
要
性
。
人
固
然
傾
向
於
注
意
物
體
，
感
覺
的
對

象
;
那
就
是
為
什
麼
人
何
以
會
忘
卸
自
我
意
識
的
材
料
，
而
且
甚
至
會
很
愚
笨
地
否
定
不
朽
靈
魂
的
存
在
。
當

然
，
為
了
有
感
官
知
覺
，
感
官
是
必
然
的
，
而
且
顯
然
是
足
夠
的
，
並
且
兵
體
物
在
感
覺
的
官
能
上
產
生
物
理

的
心
象
，
這
些
誠
然
是
真
的
。
可
是
可
知
的
形
式
是
抽
象
而
且
普
遍
的
，
我
們
藉
此
知
道
共
體
世
界
中
的
物
懼

，
這
些
形
式
則
不
能
從
物
體
自
己
，
也
不
能
從
對
這
些
物
體
的
心
像
所
產
生
出
來
，
因
為
物
體
自
己
和
心
像
都

是
個
別
的
。
那
麼
，
我
們
對
於
感
覺
對
象
抽
象
的
且
普
遍
的
觀
念
是
從
何
產
生
的
呢
?
它
們
乃
是
從
知
性
本
身

所
產
生
的
，
知
性
自
身
不
是
純
然
被
動
的
，
而
是
主
動
的
，
「
它
由
自
身
並
且
在
自
身
引
發
(
那
些
君
來
源
於

感
官
部
分
的
)
學
問
」
@
。
這
個
活
動
雖
然
必
賓
在
感
覺
印
象
這
個
條
件
下
才
能
運
作
，
可
是
它
乃
是
靈
魂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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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的
活
動
@

那
麼
，
抽
象
的
和
普
遍
的
觀
念
之
客
觀
性
的
保
證
在
那
襄
呢
?
保
證
乃
在
於
知
性
不
只
是
主
動
的
也
是
鼓

動
的
。
雖
然
對
於
上
帝
而
言
，
它
是
一
改
動
的
，
可
是
對
於
感
覺
的
東
西
而
言
，
則
不
是
被
動
的
。
上
帝
印
在
知

性
上
的
不
只
是
第
一
原
理
，
也
是
我
們
對
於
感
覺
世
界
的
抽
象
觀
念
。
在
「
論
靈
魂
」
中
@
'
奧
威
涅
的
威
廉

明
顯
地
教
導
不
只
是
第
一
原
理
(
最
初
的
以
及
藉
自
身
即
可
被
知
的
規
則
)
，
和
道
德
原
理
(
美
制
的
之
規
則
)

，
可
以
由
此
方
式
來
了
解
，
同
樣
的
，
感
覺
對
象
的
可
知
形
式
，
也
一
樣
由
此
方
式
來
了
解
。
人
類
靈
魂
站
在

兩
個
世
界
的
邊
界
上
，
(
正
如
在
兩
個
自
然
建
立
及
自
成
秩
序
的
世
界
之
視
域
上
)
，
其
一
固
定
感
覺
對
象
的
世

界
，
靈
魂
藉
著
身
體
與
此
世
界
聯
結
起
來
，
其
二
，
不
是
柏
拉
圖
共
相
的
理
型
，
或
亞
里
斯
多
德
分
離
的
知
性

，
而
是
上
帝
自
身
，
是
創
造
主
自
己
，
是
典
範
'
是
鏡
子
，
是
活
的
書
，
如
此
地
呈
現
在
人
類
知
性
之
中
，
使

得
知
性
彷
綁
在
上
帝
自
身
(
除
此
之
外
，
別
無
他
途
)
讀
到
了
原
理
、
規
律
和
可
知
的
形
式
。
威
廉
用
這
個
方

法
使
得
亞
里
斯
多
德
及
阿
拉
伯
人
的
主
動
知
性
轉
化
成
上
帝
自
身
，
並
且
把
這
個
理
論
與
奧
古
斯
丁
的
光
啟
理

論
相
混
合
起
來
，
並
以
觀
念
起
源
學
加
以
解
釋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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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為
了
一
個
不
在
最
著
名
的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之
列
的
人
，
專
鬥
寫
了
這
特
別
的
一
章
，
也
許
會
引
起
不
少
驚

奇
，
然
而
威
廉
之
令
人
感
到
興
趣
不
只
是
因
為
他
是
一
位
強
勁
的
、
有
系
統
性
的
哲
學
家
，
而
且
也
因
為
為
了

說
明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阿
拉
伯
人
的
形
上
學
、
宇
宙
論
和
心
理
學
的
觀
念
如
何
能
夠
影
響
一
個
普
遍
被
認
為
是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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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古
老
傳
統
陣
線
的
人
，
而
且
其
影
響
的
方
法
究
竟
又
是
如
何
?
威
廉
隨
時
準
備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觀
念
，

譬
如
，
他
接
納
了
亞
旦
斯
多
德
對
靈
魂
的
定
義
，
而
且
利
用
了
亞
維
塞
納
之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區
分
，
可
是
他
卸

是
一
個
徹
頭
徹
尾
的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
撇
開
他
個
人
對
奧
古
斯
丁
的
偏
好
不
講
，
他
不
是
那
種
當
某
些
亞
里
斯

多
德
理
論
在
他
君
來
與
基
督
教
義
不
相
通
，
而
仍
然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
設
定
亞
里
斯
多
德
理
論
的
人
。
因

此
，
亞
里
斯
多
德
世
界
永
桓
性
的
理
論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及
阿
拉
伯
人
的
流
衍
理
論
和
藉
若
「
中
介
」
而
創
造

的
觀
念
，
分
離
的
且
聯
結
於
上
帝
之
下
的
J主
動
知
性
理
論
﹒
威
廉
毫
不
猶
豫
地
加
以
排
拒
之
，
如
果
認
為
他
之

所
以
排
拒
這
些
觀
念
乃
是
由
於
它
們
和
基
督
教
義
不
合
，
因
此
就
把
它
們
擱
置
一
邊
。
這
樣
的
想
法
是
錯
誤
的

，
因
為
他
很
清
楚
地
知
道
為
這
些
觀
念
做
辯
護
的
立
場
是
不
確
定
的
，
不
充
分
的
。
換
句
話
說
，
他
是
哲
學
家

，
而
且
是
以
哲
學
家
的
身
份
寫
作
，
雖
然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我
們
發
現
在
相
同
的
書
中
，
一
併
處
理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理
論
，
可
是
這
並
不
妨
礙
他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因
為
這
種
寫
作
特
色
是
其
他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所
共
有
的
。

因
此
，
吾
人
可
以
說
，
奧
威
涅
的
威
廉
是
一
位
過
渡
的
思
想
家
，
透
過
他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
阿
拉
伯
和
猶

太
哲
學
著
作
的
熟
悉
，
也
透
過
他
對
他
們
理
論
有
限
度
的
接
納
，
他
一
方
面
為
大
亞
爾
伯
和
多
瑪
斯
，
乃
至
於

完
整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鋪
路
，
而
另
一
方
面
，
則
為
像
搜
納
艾
德
這
類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明
顯
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態
時
γ鋪
路
Q

我
們
前
面
已
經
說
過
，
威
廉
是
十
二
、
十
三
世
紀
之
交
最
共
體
的
代
表
。
吾
人
可
以
說
，

他
是
十
二
世
紀
廣
博
同
情
地
迎
接
十
三
世
紀
，
而
卸
不
是
沒
有
批
判
地
崇
拜
或
接
納
的
一
位
共
體
代
表
人
。

雖
然
我
們
有
資
格
認
為
威
廉
在
關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興
起
的
影
響
以
及
逐
漸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這
方
面

而
言
是
一
個
過
渡
的
思
想
家
，
即

•. 

從
一
個
較
古
老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過
渡
到
多
瑪
斯
式
的
基
督
徒
亞
里
斯
多

西詳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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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主
義
這
一
個
發
展
階
段
中
的
過
渡
思
想
家
，
我
們
也
有
權
利
認
為
他
的
哲
學
是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本
身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安
瑟
莫
比
較
少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他
的
知
識
是
相
當
有
限
的

，
後
來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按
迫
得
要
去
考
慮
咀
里
斯
多
德
ω

我
們
授
現
十
二

J
世
紀
的
到
﹒
斯
考
特
嘗
試
藉
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幫
助
來
建
立
一
套
綜
合
系
統
，
並
且
堅
信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可
以
得
到
發
展
和
辯
護
。
當
然
吾
人

是
否
會
認
為
那
些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影
響
之
下
修
飾
及
充
實
奧
古
斯
丁
哲
學
的
人
是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或
是
不

完
全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這
還
有
爭
議
的
餘
地
，
而
且
吾
人
對
威
廉
哲
學
的
評
價
，
有
待
吾
人
認
為
他
所
採

取
的
觀
點
是
什
麼
，
而
有
所
差
異
。
可
是
除
非
吾
人
決
定
視
中
世
紀
哲
學
只
是
多
瑪
斯
的
天
下
，
否
則
吾
人
必

帶
準
情
去
承
認
威
廉
為
部
﹒
斯
考
特
舖
路
，
正
如
同
他
為
多
瑪
斯
舖
路
一
樣
。
很
可
能
這
兩
個
判
斷
都
是
對
的

，
只
是
從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君
罷
了
!
任
何
在
多
瑪
斯
之
前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
使
用
某
些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乃
是
為
了
更
完
整
地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舖
路
，
吾
人
接
受
這
樣
的
君
法
當
然
沒
有
什
麼
困
難
;
可
是
間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是
否
也
可
以
用
於
為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服
務
，
使
得
所
產
生
的
哲
學
在
理
論
上
是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的
特
色
，
或
者
問
它
們
被
使
用
來
建
立
一
套
哲
學
，
此
哲
學
要
成
為
一
套
在
系
統
上
必
定
朝
向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這
樣
的
問
法
是
合
法
的
。
如
果
有
人
問
這
樣
的
問
題
，
那
麼
答
案
無
疑
地
會
涉
及
到
威
廉
;
因
此
，
吉
爾

松
乃
說
:
「
十
三
世
紀
援
雜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幾
乎
完
全
可
由
威
廉
的
理
論
來
代
表
」
，
而
且
在
沒
有
什
麼
可

以
用
來
阻
止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士
林
思
想
的
侵
略
時
，
「
威
廉
的
影
響
的
確
在
減
弱
而
且
限
制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發
展
上
，
發
揮
了
很
大
的
作
用
@
。
)

.325. 第廿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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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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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w 

參
較
「
論
宇
宙
」

「
論
宇
宙
」
H
.
H
-
H
斗
﹒

同
土
，
M
.
M
-
H
斗
﹒

同
止
，
Y
Y
M
A
m
-

同
止
，
r
ω
‘
中
ω﹒

向
主
，

H
.
M
.
∞
﹒

向
主
，

r
p
巴
﹒

「
論
量
-
-
一
」
叫
﹒

向
主
'
。
﹒

q
這
叭
"
挖
去
。
)
7
ω
-
N
O
U
N
-
P

∞
﹒

「
論
宇
宙
」M
.
M
.
∞
﹒

「
申1
殺
紀
證
明
主
帝
丈
」
0
.
ω﹒
思
﹒

「
論
宣
穗
」H
.
H
.

同
斗
，
r
H

同
止
，
H
.
H
.

同
﹒
斗
，h
H
.
H
.
ω

﹒

「
論
聖
=
一
」1
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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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斗
，
F
H
e

聞
主
'
。
-
F

同
志
，
A
Y
J
F

向
主
'
。
-
0
.

同
斗
。

同
半
，
F
ω﹒

同
﹒
品
，F
a﹒

同

-
L
J
F
F
Q

「
中
砂
』
拖
哲
學
」
第
三
一
版
，
這
位
，
第
h
N
ω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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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廿
四
章

羅
伯
特
﹒
格
洛
喜
得
斯
特
與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夫

西洋哲學史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的
主
平
與
若
作
|
|
l
光
的
理
論
|
|
-
A
帝
與
受
造
物
i
l

具
麗
的
理
論
，
加
元
門
路
的
理
論
。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對
哲
學
的
態
度
|
|
土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
1
.

斗
帝
的
屬
性
l
l

受
這
物
中
的
組
合
|
l
l
靈
魂
、
知
性
、
意
志
|
|
亞
歷
山
大
哲
學
的
精
神
。

當
吾
人
處
理
中
世
紀
哲
學
時
，
很
難
決
定
用
什
麼
方
法
來
把
不
同
的
思
想
家
組
合
起
來
討
論
，
因
此
吾
人

可
能
可
以
分
別
地
把
牛
津
大
學
和
巴
黎
大
學
的
哲
學
思
想
處
理
得
很
好
。
在
牛
津
，
對
形
上
學
、
心
理
學
一
般

的
態
度
是
很
保
守
的
，
是
奧
古
斯
丁
式
的
，
而
同
時
在
經
驗
研
究
方
面
的
興
趣
方
興
未
艾
，
這
兩
個
要
素
加
起

來
就
足
以
提
供
說
明
:
在
牛
津
大
學
從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
悶
。

Z

泣
的
門
。
自
己
仰
的
片
。
)
到
羅
傑
﹒
培
根

之
哲
學
的
線
索
。
而
在
巴
黎
，
一
方
面
是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注
。
旦
旦
旦
巴
巴
巴

g
)
的
以
及
技
納
文

德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大
亞
爾
伯
和
多
瑪
斯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再
如
上
這
兩
派
之
間
的
關

保
。
也
許
吾
人
會
覺
得
有
必
要
把
他
們
密
切
地
關
聯
起
來
處
理
。
不
過
，
這
樣
的
做
法
有
它
的
缺
點
，
如

••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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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
培
根
(
死
於
三
一
九
二
年
)
在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死
於
一
三
四
五
年
)
死
後
很
久
之
後
才
逝
世
，
對

於
亞
歷
山
大
的
著
作
他
所
做
的
說
明
徵
不
足
道
，
他
在
大
亞
爾
伯
(
死
於
三
一
八

0
年
)
逝
世
之
後
才
死
，
對

於
聖
﹒
大
亞
爾
伯
似
乎
有
特
別
的
敵
意
。
因
此
，
似
乎
應
該
要
在
考
慮
這
兩
位
思
想
家
之
後
，
才
考
慮
羅
健
﹒

培
根
。
可
是
即
使
是
如
此
，
吾
人
可
能
會
為
了
考
慮
羅
傑
﹒
培
根
的
緣
故
遺
落
了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

而
事
實
上
，
當
牛
津
大
學
宣
禁
一
連
串
論
題
|
|
這
些
論
題
有
的
是
多
瑪
斯
所
主
張
的
(
一
二
七
七
年
與
三
一

八
四
年
)
|
|
之
前
，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老
早
就
死
了
(
死
於
三
一
五
三
年
)
。
而
羅
傑
﹒
培
根
在
禁

令
那
段
期
間
還
活
蒼
，
而
且
批
判
過
第
二
一
七
七
年
的
禁
令
，
認
為
它
和
他
個
人
有
關
。
由
於
我
個
人
承
認
如

果
要
贊
同
另
外
一
種
組
合
方
式
|
|
在
這
種
組
合
方
式
下
，
更
多
注
意
精
神
上
的
親
切
關
係
'
較
少
注
意
一
年
代

的
順
序
|
|
還
得
說
一
大
堆
話
，
因
此
，
我
決
定
首
先
處
理
牛
津
大
學
的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與
巴
黎
大

學
的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其
次
再
處
理
梅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的
學
生
被
納
丈
德
|
|
十
三
世
紀
中
奧
古
斯
丁

哲
學
最
偉
大
的
代
表
人
物
，
再
其
次
處
理
大
亞
爾
伯
和
多
瑪
斯
，
以
及
所
發
生
的
爭
議
，
最
後
才
考
應
羅
傑
﹒

培
根
，
不
顧
及
他
和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之
間
親
切
的
關
係
。

.329. 第廿四章

、

提
呼
叫
品
問
怯
村
﹒
泊
紛
投
府
官
罵
一
起
叮
當
朔
峰
甘

科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一
一
七

0
年
左
右
生
於
蘇
一
幅
克
(
∞
丘
片
。
-
K
)，
三
三
二
年
左
右
做
了
牛

津
大
學
的
名
譽
校
長
，
三
一
二
九
年
至
三
三
三
年
，
他
是
來
辛
特

(
F
Z
S
埠
。
門
)
的
副
監
督
，
二
三
二
五

年
做
了
林
克
隆
(
立
宮
。
-
口
V
的
主
散
，
他
擔
任
這
個
職
務
一
直
到
三
一
五
三
年
去
世
為
丘
。
除
了
翻
譯
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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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面
已
提
到
他
直
接
地
從
希
臘
文
譯
亞
氏
的
倫
理
學
)
，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寫
了
「
分
析
後
篇
」
'

「
辯
士
的
論
證
」
，
以
及
「
物
理
學
」
等
書
的
註
釋
l
i

不
過
對
物
理
學
的
註
釋
，
與
其
說
是
註
釋
，
不
如
說

它
是
概
論
|
|
此
外
還
註
釋
了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著
作
。
羅
傑
﹒
培
根
說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成
就
是

•• 
( 

完
全
忽
略
了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及
其
中
的
方
法
)
，
@
」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當
然
不
可
以
認
為
是
羅
伯
特
﹒
格

塞
得
斯
特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無
知
，
而
必
須
了
解
為
，
雖
然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熟
悉
亞
氏
的
思

想
，
不
過
卸
以
不
同
的
方
法
來
處
理
哲
學
的
問
題
。
羅
傑
﹒
培
根
後
來
說
了
一
句
話
，
使
這
個
意
思
更
為
明
顯

，
他
說
羅
伯
特
﹒
格
塞
得
斯
特
倚
靠
其
他
哲
學
家
多
於
倩
靠
亞
里
斯
多
德
本
人
，
而
且
他
也
倩
靠
他
自
己
的
經

西洋哲學史

驗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自
己
原
創
的
著
作
，
所
出
版
的
有

•• 

「
論
萬
物
之
獨
一
形
式
」
'
「
論
各
種
睿
智

」
'
「
論
原
因
的
狀
態
」
「
論
潛
能
與
實
現
」
'
「
論
真
理
」
'
「
論
命
題
之
員
」
「
論
神
之
學
」
'
「
論
神

所
造
萬
物
之
流
衍
次
序
」
;
以
及
「
論
自
由
」
'
此
外
，
「
論
靈
魂
」
的
真
實
性
不
確
定
。
在
上
述
列
舉
的
書

中
，
羅
伯
特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顯
然
知
道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而
且
也
應
用
了
一
些
他
的
理
論
，
可
是
他
仍
然

是
站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一
畏
。
他
把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聯
上
經
驗
科
學
的
興
趣
，
影
響
了
羅
傑
﹒
培
根
，
引
起
培

根
對
他
的
崇
拜
，
因
此
，
羅
傑
﹒
培
根
論
到
他
老
師
時
，
只
說
他
比
其
他
人
更
知
道
科
學
@
，
而
且
能
夠
藉
著

數
學
的
幫
助
來
作
解
釋
@
。
關
於
經
驗
科
學
方
面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寫
了
「
論
技
藝
的
用
處
」
'
「
聲
音
的
起

源
」
'
「
固
體
」
'
「
算
術
」
'
「
星
辰
的
起
源
」
'
「
論
彗
星
」
'
「
論
空
氣
壓
力
」
'
「
論
光
」
'
「
論

線
、
角
與
形
吠
」
'
「
論
場
所
之
本
性
」
'
「
早
虹
-
﹒
「
顏
色
」
'
「
大
耳
的
熱
一
，
「
位
置
差
異
」
'
「



各
要
素
的
效
果
」
'
「
形
體
的
變
動
」
'
「
起
天
體
的
變
動
」
'
「
有
限
的
變
動
與
時
間
」
以
及
「
人
是
小
字

宙
」

羅伯特﹒格浩塞得斯特與海南斯的亞歷山大

羅
伯
特
﹒
格
格
塞
得
斯
特
的
哲
學
中
心
環
繞
著
光
的
觀
念
，
這
和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心
靈
很
近
似
。

在
「
論
光
」
中
@
，
他
說
，
第
一
個
具
體
的
形
式
，
有
些
人
認
為
是
具
體
性
，
在
他
君
來
，
則
應
該
是
光
。
光

和
質
料
，
即
與
亞
旦
斯
多
德
所
說
的
原
始
物
質
聯
合
起
來
，
形
成
沒
有
量
度
的
簡
單
實
體
，
為
何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以
光
為
第
一
個
具
體
的
形
式
呢
?
因
為
光
的
特
色
是
自
我
擴
散
，
他
即
是
利
用
光
的
這
種
性
質
來
說
明
為
何

一
個
由
「
非
量
度
的
」
形
式
與
「
非
量
度
的
」
質
料
所
組
成
的
實
體
，
會
獲
得
三
層
量
度
。
如
果
我
們
偎
定
光

的
功
能
是
自
我
增
值
，
而
且
自
我
擴
散
因
而
擔
負
起
實
際
的
擴
延
作
用
，
那
麼
我
們
必
得
斷
定
光
是
第
一
個
具

體
的
形
式
。
因
為
第
一
個
具
體
的
形
式
不
可
能
再
通
過
第
二
個
或
第
二
個
以
後
的
形
式
才
產
生
擴
延
。
叉
，
光

是
所
有
形
式
中
最
高
貴
的
，
叉
與
分
離
的
理
智
有
極
大
的
相
似
之
處
，
就
這
個
資
格
而
言
，
光
亦
可
以
說
是
第

一
個
具
體
的
形
式
。

光
向
任
何
方
向
擴
散
自
己
，
以
「
球
形
」
的
方
式
擴
散
，
在
它
擴
散
最
遠
的
一
點
形
成
了
最
外
層
的
星
體

|
|
l
寫
蒼
，
寫
蒼
只
有
光
和
原
始
質
料
。
從
寫
蒼
的
每
一
部
分
，
光
向
天
體
的
核
心
擴
散
，
這
個
光
(
經
驗
的

光
)
是
精
神
化
的
形
體
，
或
者
寧
可
說
是
形
體
化
的
精
神
@
。
這
擴
散
的
發
生
是
藉
蒼
白
我
增
殖
'
以
及
光
的

衍
生
，
因
此
，
在
這
段
期
間
內
，
當
九
大
天
體
和
最
按
心
的
星
體
(
星
此
體
中
最
內
部
是
月
亮
)
完
成
時
，
叉

產
生
了
另
一
個
新
的
星
體
。
一
道
新
的
星
體
又
因
過
頭
來
產
生
光
|
|
不
過
此
時
的
光
比
其
那
向
核
心
擴
散
的
光

要
來
得
稀
薄
，
擴
散
作
用
已
顯
得
疲
弱
，
!
!
由
此
產
生
四
個
在
月
亮
之
下
的
界
域

.. 

火
、
氣
、
水
、
地
。
在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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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官
世
界
中
，
共
有
十
三
層
界
域
，
包
括
九
大
天
體
界
域
，
它
們
是
不
會
毀
滅
也
不
會
改
變
的
，
以
及
四
個
天

體
之
下
的
界
域
|
|
它
們
則
是
會
毀
滅
的
，
會
改
變
的
。

每
一
種
物
體
所
具
有
之
光
的
程
度
，
由
它
在
物
體
的
階
層
中
所
估
的
地
位
決
定
，
光
是
「
一
切
具
體
之
物

的
形
式
與
完
美
」
@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也
藉
著
光
來
解
釋
顏
色
，
宣
告
顏
色
是
「
透
明
的
無
形
體
的
光
」
。
當

光
充
滿
且
純
粹
透
明
時
，
此
時
是
白
色
，
而
當
光
徵
弱
且
不
透
明
時
，
則
是
黑
色
。
他
以
此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亞
維
洛
艾
所
說
「
黑
色
是
一
種
缺
如
」
@
這
句
話
的
意
義
來
做
說
明
。
此
外
，
光
叉
是
運
動
的
原
則
，
運
動

其
實
就
是
「
光
的
增
殖
能
力
」
@
。

盼
到
目
前
為
止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只
就
具
體
的
東
西
或
具
體
物
的
構
成
要
素
來
考
慮
光
。
底
下
，
他
又

進
一
步
地
把
光
的
概
念
延
伸
到
包
含
精
神
界
。
上
帝
是
純
粹
的
光
，
永
恆
的
光
(
當
然
木
是
具
體
的
意
義
)
，

天
使
也
是
非
具
體
的
光
，
分
享
於
永
值
的
光
。
上
帝
又
是
「
萬
物
的
形
式
」
'
惟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謹
慎
地
加
以

解
釋
上
帝
之
為
萬
物
的
形
式
，
不
是
成
為
萬
物
的
實
體
，
與
它
們
的
質
料
聯
合
，
而
是
做
為
它
們
典
範
的
形
式

.
。
上
帝
在
眾
受
造
物
之
先
，
可
是
「
先
」
必
須
就
上
帝
是
永
但
且
受
造
物
是
暫
時
的
這
個
意
義
來
了
解
。
如

果
我
們
了
解
成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存
在
於
一
個
共
同
的
時
間
延
續
裹
，
那
麼
這
句
話
顯
然
是
錯
的
，
因
為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沒
有
共
同
的
度
量
@
。
我
們
自
然
而
然
地
會
去
想
像
在
一
個
時
間
里
上
帝
比
受
造
物
先
存
在
，
就
如
向

我
們
自
然
而
然
會
去
想
像
宇
宙
之
外
還
有
空
間
一
樣
，
可
是
在
這
些
問
題
上
倩
靠
著
想
像
正
是
發
生
錯
誤
的
根

源
。

西洋哲學史

制

在
「
論
命
題
的
真
」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說
:
「
語
句
或
意
見
之
真
，
是
指
語
句
或
意
見
符
合
事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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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他
更
注
意
「
存
有
學
的
真
」
，
更
注
重
奧
古
斯
丁
的
真
理
觀
，
他
願
意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把
真
理
視
為

是
「
語
句
與
事
物
配
合
」
或
「
事
物
與
知
性
相
符
」
9

可
是
真
理
真
正
的
意
思
是
事
物
對
於
永
恆
的
道
的
符
合

﹒
真
理
也
就
在
事
物
之
符
合
於
神
聖
的
道
(
或
神
聖
的
話
)
@
。
一
個
東
西
是
真
的
，
當
它
是
應
該
如
此
，
而

只
有
當
它
符
合
於
道
(
或
話
)
時
，
l
i
|
即
符
合
典
範
時
，
它
才
是
它
所
應
該
是
的
。
這
樣
的
符
合
只
能
由
心

智
來
領
受
，
因
此
，
安
蕾
莫
乃
可
以
把
真
理
定
義
為

•• 

唯
獨
心
智
所
可
理
解
的
正
確
@
。

順
著
剛
才
所
說
的
，
接
著
下
來
是
，
除
了
藉
著
最
高
的
真
理
|
|
上
帝
，
沒
有
任
何
關
於
受
造
物
的
真
理

能
夠
故
認
知
。
奧
古
斯
丁
見
證
，
受
造
物
的
真
理
，
只
有
藉
著
它
們
的
永
恆
理
型
呈
現
在
心
智
中
@
'
才
能
接

五
日
人
所
看
見
。
當
然
，
那
麼
邪
惡
的
人
和
污
穢
的
人
怎
能
知
道
真
理
呢
?
他
們
不
能
被
認
為
是
看
見
了
上
帝
。

因
為
上
帝
只
能
讀
純
潔
的
心
君
見
。
這
問
題
的
答
案
是
，
心
智
不
直
接
認
知
「
道
」
或
永
恆
理
型
，
而
是
藉
著

道
之
光
才
認
知
真
理
。
就
好
像
肉
眼
藉
著
太
陽
光
君
見
具
體
物
，
而
不
直
接
地
注
視
太
陽
，
甚
至
不
能
直
接
地

君
太
陽
一
眼
;
同
攘
的
，
心
智
藉
蒼
神
性
光
啟
來
認
知
真
理
@
'
卸
不
是
認
知
上
帝
這
個
至
高
真
理
，
他
不
能

直
接
地
，
甚
至
也
不
一
而
足
知
道
自
己
是
藉
著
神
性
光
明
來
認
知
真
理
。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因
此
乃
承
認
奧
古
斯
丁

的
神
性
光
啟
論
，
可
是
卸
顯
然
地
排
拒
對
這
個
理
論
有
任
何
包
含
著
君
見
上
帝
的
解
釋
。

有
關
於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對
於
數
學
，
透
視
法
..•.•• 

等
等
看
法
，
在
此
我
不
想
多
諦
。
說
明
格
洛
塞
得
斯
特

的
哲
學
如
何
建
立
於
他
所
知
道
的
奧
古
斯
丁
學
識
之
上
，
以
及
他
如
何
地
願
意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觀
念
，
已

.333. 第廿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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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
、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曲
大

份
在
方
濟
會
中
有
一
派
狂
熱
者
，
他
們
對
學
問
和
其
他
生
活
的
必
需
娛
樂
調
劑
都
採
取
著
敵
對
的
態
度

，
他
們
認
為
這
些
領
逆
純
潔
的
教
父
(
的O
E
U
E
n司
m
Z
Z
G
之
單
純
的
理
想
，
可
是
這
些
「
屬
靈
者
」
卸
遇

到
羅
馬
教
廷
的
反
對
。
不
過
，
事
實
上
方
濟
會
坤
一
連
串
地
產
生
了
傑
出
的
神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
其
中
第
一
個

出
名
的
人
物
是
英
國
人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他
於
一
一
七
O
|
一
一
八
O
之
間
誕
生
於
葛
羅
斯
特
(
2
2
，

n
o
m
Z
Z
叮
叮
0
)
，
三
二
一
二
年
左
右
進
入
方
濟
會
，
死
於
二
一
四
五
年
，
他
是
第
一
位
在
巴
黎
大
學
的
方
濟

會
神
學
教
授
，
措
任
此
教
席
一
直
到
死
後
幾
年
才
由
拉
羅
希
勒
的
約
翰
Q
S
D
丘
吉
悶
。

n
y
m
-
-
也
接
任
。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僧
人
對
哲
學
有
什
麼
貢
獻
，
是
很
難
確
切
肯
定
的
，
因
為
以
他
為
名
的
「
神
學
大
全
」

(
M
W
H
h

遠
遠

h
H
S
S
E
E
2
)，
羅
傑
﹒
培
根
曾
給
子
尖
酸
刻
薄
的
評
語
，
尤
其
後
面
的
部
分
夾
雜
了
一
些
從
其

他
思
想
家
的
著
作
所
竊
取
來
的
成
分
，
而
且
還
部
書
最
後
的
格
式
大
概
是
在
亞
歷
山
大
死
後
十
多
年
之
後
才
完

成
的
.
。
不
過
，
儘
管
如
此
，
這
部
著
作
代
表
著
西
方
哲
學
發
展
的
一
個
階
段
，
以
及
在
此
發
展
中
的
傾
向
。

它
代
表
一
個
階
段
，
從
此
開
始
，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已
經
很
清
楚
地
接
認
知
且
被
揉
用
。
它
代
表
一
種
傾
向
，

自
此
開
始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接
受
的
態
度
是
批
判
性
的
，
亞
歷
山
大
不
但
攻
擊
了
亞
旦
斯
多
德
以
及
亞
氏
信
奉

者
的
某
些
理
論
，
而
且
認
為
異
宗
教
哲
學
家
不
能
構
成
一
個
令
人
滿
意
的
「
哲
學
」
|
|
廣
義
的
哲
學
l
|
，

因
為
他
們
不
能
擁
有
基
督
宗
教
的
啟
示
:
站
在
山
頂
上
的
人
比
站
在
山
腳
下
的
人
更
能
清
楚
地
君
見
整
個
山
谷

景
色
。
因
而
，
他
之
繼
承
基
督
宗
教
前
賢
「
敬
父
們
」
尤
其
是
奧
古
斯
丁
、
技
埃
秋
士
，
傌
名
丹
尼
斯
，
安
蕾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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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
，
以
及
維
克
多
學
派
(
〈
戶
口
芯
片
戶
口
。

ω
)
，
多
於
繼
承
亞
里
斯
多
德
。

已
由
於
人
類
知
性
的
軟
弱
，
所
以
倩
靠
著
人
無
助
的
理
性
@
不
能
獲
得
「
里
=
己
的
理
論
，
可
是
上
帝

存
在
則
是
人
人
都
可
以
知
道
的

•. 

不
管
是
好
人
說
壞
人
@
。
亞
歷
山
大
區
分
了
上
帝
的
「
存
在
」
和
上
帝
的
「

本
性
」
'
說
所
有
的
人
可
以
藉
若
受
造
物
知
道
上
帝
的
存
在
，
認
識
上
帝
是
動
力
因
與
目
的
困
@
。
叉
，
雖
然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不
足
以
知
道
神
的
本
性
在
其
自
己
，
這
並
不
是
所
有
天
生
的
知
性
對
上
帝
本
性
的
知
識
都
是

空
洞
的
，
因
為
天
生
知
性
可
以
認
知
某
些
上
帝
的
事
，
如

•• 

她
的
能
力
和
智
慧
，
藉
著
思
考
拋
在
受
造
物
一
畏
的

運
作
，
某
些
一
程
度
的
知
識
開
放
給
那
些
不
在
恩
典
下
的
人
@
。
這
類
的
知
識
不
是
同
義
的
，
而
是
類
比
的
@
，

如•• 

美
可
以
用
來
稱
述
上
帝
和
人
，
當
它
稱
述
上
帝
時
是
「
由
於
本
性
」
'
是
等
同
於
上
帝
的
本
性
，
她
是
眾

善
之
自
存
的
根
源
，
而
當
它
用
來
稱
述
受
造
物
，
則
是
「
由
於
分
享
」
'
是
由
於
受
造
物
倚
賴
上
帝
的
結
果
，

從
她
接
受
了
，
有
限
程
度
的
善
。

亞
歷
山
大
用
許
多
不
同
的
論
證
來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他
使
用
維
克
多
的
理
查
(
E
n
g
旦
旦
控
﹒

〈
-
n
g
G之
偶
有
性
的
證
間
，
約
翰
﹒
達
瑪
西
納
(
的
?
』
皂
白
白

h
H
E
S
S
E
)
因
果
律
的
證
闕
，
維
克
多

的
修
夫
之
靈
魂
知
識
，
若
一
個
起
點
的
諭
證
'
以
及
奧
古
斯
丁
和
安
瑟
寞
之
真
理
永
恆
性
的
論
證
'
和
安
蕾
莫
在

「
對
話
集
」
@
所
說
的
「
完
美
者
」
觀
念
的
論
證
。
除
此
之
外
，
他
叉
主
張
上
帝
的
存
在
絕
不
可
能
不
一
被
知
道

@
。
這
是
一
個
令
人
驚
訝
的
命
題
，
不
過
吾
人
必
需
在
心
中
記
住
幾
個
區
分
，
如
，
必
需
區
分
習
慣
性
的
知
識

和
實
際
性
的
知
識
。
亞
歷
山
大
說
，
前
者
是
一
種
自
然
地
加
諸
於
知
性
的
習
慣
，
使
得
知
性
可
以
知
道
上
帝
，

假
如
「
隱
然
的
知
識
」
原
本
就
可
以
稱
為
是
知
識
的
話
﹒
那
麼
習
慣
性
的
知
識
就
是
一
種
「
隱
然
的
知
識
」
。

.335. 第廿四章



第二卷 .336.

大
亞
爾
伯
很
諷
刺
地
抨
擊
這
種
區
分
，
認
為
它
是
天
方
夜
譚
式
的
解
答
@
。
實
際
的
知
識
本
身
也
需
要
有
所
區

分
，
因
為
它
可
以
包
含
著
靈
魂
認
知
自
身
不
是
「
自
有
的
」
，
或
者
也
可
以
意
昧
它
沉
溺
於
受
造
物
。
如
果
只

考
慮
到
第
一
種
的
實
際
知
識
，
那
麼
靈
魂
不
可
能
不
知
道
上
帝
的
存
在
，
雖
然
這
種
對
上
帝
的
認
知
只
是
「
隱

熬
的
」
;
可
是
當
靈
魂
因
為
罪
而
轉
離
上
帝
，
沉
溺
於
受
造
物
，
那
麼
它
就
不
能
了
解
上
苛
的
存
在
。
在
後
一

種
情
況
裹
，
必
領
更
進
一
步
地
區
分
;
即
在
「
共
有
理
性
」
中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以
及
在
「
特
有
理
性
」
中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譬
如
說
，
一
個
人
把
他
的
幸
福
放
在
財
富
和
感
官
的
享
受
，
從
感
官
中
認
識
上
帝
，
因
為
上
帝

是
一
福
祉
，
可
是
他
如
此
做
不
能
在
「
特
有
理
性
」
下
對
上
帝
有
正
確
的
觀
念
。
同
樣
的
，
偶
像
崇
拜
者
可
以
在

「
共
有
理
性
」
下
認
知
上
帝
為
「
某
物
」
'
可
是
卸
不
能
在
「
特
有
理
性
」
下
認
識
真
正
的
上
帝
。
這
些
區
分

實
在
有
點
牽
強
附
會
。
可
是
亞
歷
山
大
是
考
意
到
聖
保
帳
@
'
所
說
異
教
徒
知
道
上
帝
卸
不
以
祂
為
上
帝
來
榮

耀
她
，
以
及
約
翰
﹒
達
瑪
西
納
所
說
上
帝
的
知
識
自
然
地
印
在
人
心
中
@
。
認
為
人
心
中
不
能
沒
有
上
帝
的
知

識
，
這
種
君
法
是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特
色
，
然
而
由
於
有
偶
像
崇
拜
者
，
或
者
至
少
有
公
開
的
無
神
論
者
存
在

蒼
，
因
此
任
何
一
個
想
要
維
護
此
種
君
法
的
人
不
得
不
區
分
隱
然
的
知
識
和
顯
明
的
知
識
，
或
者
是
區
分
「
共

有
理
性
」
下
對
上
帝
的
知
話
，
以
及
「
特
有
理
性
」
下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H
W
亞
歷
山
大
討
論
神
的
屬
性
，
以
之
為
不
可
變
性
、
單
純
性
、
無
限
性
、
不
可
理
解
性
、
不
可
量
度
性

、
永
恆
性
、
統
一
性
、
真
理
、
能
力
和
智
慧
，
他
提
出
一
些
反
對
的
意
見
，
再
對
一
般
疑
問
的
答
覆
以
及
對
反

對
意
見
的
答
辯
。
他
訴
諸
於
先
前
的
作
者
，
經
常
引
用
像
奧
古
斯
丁
和
安
瑟
梅
等
人
的
權
威
，
他
的
理
論
的
發

展
並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原
創
的
一
意
味
，
不
過
他
的
論
證
確
是
系
統
的
、
謹
慎
的
，
而
且
含
有
相
當
可
觀
的
哲
學
反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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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
如

•• 

當
他
處
理
神
里
本
性
的
統
一
性
(
口
旦
司
)
時
，
他
首
先
考
慮
一
般
的
統
一
性
，
定
義
『
統
一
性
』
為
不

可
分
的
實
質
，
定
義
「
同
一
」
為
「
本
身
不
可
分
，
只
可
由
他
物
來
分
的
存
有
者
」
@
，
然
後
又
繼
續
考
慮
統

一
性
與
存
有
、
真
理
、
善
之
間
的
關
係
@
。
關
於
神
的
知
識
，
亞
歷
山
大
承
續
奧
古
斯
丁
和
安
奮
莫
的
君
法
，

主
張
上
帝
知
道
而
且
經
由
自
己
知
道
所
有
的
東
西
，
受
造
物
的
典
範
或
永
恆
的
理
型
乃
在
上
帝
衷
。
就
這
些
典

範
或
理
型
本
身
來
考
慮
，
它
們
沒
有
形
成
援
數
，
而
且
和
同
一
個
神
性
的
本
質
是
相
等
同
的
，
因
此
上
帝
乃
藉

著
知
道
自
己
來
知
道
萬
物
。
那
麼
，
她
是
如
何
知
道
惡
和
罪
呢
?
惡
和
罪
只
是
一
種
缺
如
，
善
的
缺
如
。
亞
歷

山
大
說
，
如
果
偽
名
丹
尼
斯
所
說
的
光
也
賦
于
認
知
的
能
力
，
那
麼
它
會
知
道
這
個
或
那
個
東
西
不
會
接
受
它

的
活
動

•• 

那
麼
此
認
知
能
力
不
能
與
光
毫
無
關
係
'
而
在
自
己
襄
面
知
道
什
麼
是
黑
暗
。
當
然
這
意
昧
著
惡
不

是
積
極
的
東
西
，
而
是
缺
如
@
，
因
為
如
果
惡
是
積
極
的
東
西
，
那
麼
我
們
必
須
或
者
承
認
二
元
論
或
者
必
需

說
在
上
帝
裹
，
有
惡
這
麼
一
個
典
範
。

在
處
理
上
帝
的
意
志
時
，
亞
歷
山
大
間
上
帝
是
不
是
能
夠
命
令
違
反
自
然
律
的
活
動
?
這
個
問
題
在
根
源

上
是
聖
經
註
釋
上
的
問
題
，
如
何
解
釋
上
帝
命
令
以
色
列
人
掠
奪
埃
及
人
的
財
物
?
不
過
，
這
個
問
題
也
有
更

廣
義
的
意
思
。
他
的
問
答
是
，
上
帝
不
能
命
令
一
個
公
然
違
反
自
然
律
的
行
動
，
因
為
如
果
上
帝
這
樣
的
話
，

上
帝
就
自
相
矛
盾
了
。
譬
如
說
，
她
不
能
意
欲
人
有
一
個
外
乎
上
帝
的
目
的
，
因
為
上
帝
本
質
上
就
是
最
後
的

目
的
。
上
帝
也
不
可
能
以
「
偷
竊
」
這
個
字
真
正
的
意
義
命
令
以
色
列
人
去
偷
竊
，
因
為
這
意
昧
著
直
接
違
反

上
帝
的
行
動
，
意
昧
著
罪
惡
。
不
過
，
上
帝
可
以
先
剝
奪
埃
及
人
的
財
富
，
而
令
以
色
列
人
拿
走
，
她
也
可
以

命
令
以
色
列
人
拿
走
屬
於
別
人
的
東
西
，
因
為
這
只
影
響
受
造
物
的
秩
序
﹒
可
是
她
卸
不
能
命
令
他
們
出
自
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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婪
拿
走
別
人
的
東
西
，
因
為
這
影
響
上
帝
的
秩
序
，
而
且
隱
含
著
上
帝
的
自
相
矛
盾
@
。
同
樣
的
，
上
帝
可
以

在
影
響
到
「
受
造
物
的
秩
序
」
下
，
命
令
先
知
奧
西
阿
(
C話
。
)
和
一
個
不
是
他
妻
于
的
女
人
發
生
關
係
，
可

是
她
卸
不
能
命
令
奧
西
阿
出
自
姦
淫
來
做
這
件
事
，
因
為
這
涉
及
了
「
上
帝
的
秩
序
」
'
亞
歷
山
大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所
做
的
區
分
有
些
曖
昧
不
明
，
而
且
不
怎
麼
令
人
滿
意
。
不
過
，
不
管
如
何
，
很
清
楚
地
他
不
相
信
道
德

律
倚
靠
於
上
帝
任
意
妄
為
的
命
令
，
後
來
的
奧
坎
(
C
n
k
g
s
)
也
有
同
樣
的
君
法
。

的
上
帝
是
世
界
直
接
的
創
造
者
，
質
料
和
形
式
皆
由
祂
直
接
創
造
的
，
而
且
世
界
的
非
永
恆
性
是
可
以

證
興
的
@
。
因
而
亞
歷
山
大
排
斥
亞
里
斯
多
德
世
界
永
恆
性
的
觀
念
。
不
過
，
卸
接
受
他
的
形
質
組
合
論
。
這

種
組
合
在
所
有
受
造
物
皆
可
發
現
，
因
為
「
質
料
」
相
當
於
潛
能
。
不
過
，
在
受
造
萬
物
中
，
也
可
以
發
現
另

一
種
更
根
本
的
組
合
，
即
「
憑
藉
物
」
(
內
右
。g
C

和
「
實
在
物
」
(
門
戶
口
。
已
g

己
的
組
合
@
'
這
種
組
合

可
以
說
是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的
區
分
，
不
過
更
似
乎
是
一
-
實
在
物
」
指
具
體
的
存
有
者
，
譬
如
人
，
一
個
人
，

「
憑
藉
物
」
則
是
指
抽
象
的
本
質
，
如
人
性
。
不
管
如
何
，
這
個
區
分
是
「
理
性
的
」
(
呂
立
。
5

日
)
區
分
，

因
為
我
們
可
以
稱
述
「
實
在
物
」
的
「
憑
藉
物
」
'
當
我
們
說
這
個
存
有
者
是
人
時
，
至
少
就
有
這
個
意
義
。

人
和
人
性
之
間
沒
有
真
正
的
區
分
;
可
是
人
性
是
接
受
來
的
。
在
上
帝
，
沒
有
任
何
倚
靠
，
沒
有
接
受
，
因
此

也
沒
有
「
實
在
物
」
(
口
。
己
的
)
和
「
憑
藉
物
」
(
已
丘
吉
也
之
間
的
區
分
。

個
為
了
與
他
所
仰
賴
的
傳
統
精
神
相
一
致
，
亞
歷
山
大
為
人
類
的
靈
魂
下
了
一
些
定
義
@
'
給
于
描
寫

，
且
為
此
辯
護
。
譬
如
，
他
給
靈
魂
定
義
為
「
呼
民
生
命
之
似
神
形
式
」
(
巴
巴
肉
。
吋
B
o
m
z
s
g
z
s
i
g
G

@
，
或
者
「
某
種
分
享
理
性
的
實
體
，
可
以
指
導
身
體
」
(
2
Z
Z
E
E
f

自
身

E

呂
立
S
E
E
Z

古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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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悅
。
口
已
。3
名
。
z
m
w
n
g
B
B旦
旦
。
)
@
，
或
者
「
上
帝
所
造
的
精
神
實
體
，
特
別
賦
給
身
體
以
生
命
者
」

P
Z
Z
E
E
m
U
E
Z
丘
吉
凶
口

g
R
S
F

。
-
3
胃

E
E

戶
口
。
召R
Z
J
h
戶
〈
戶
口S
E
M

〉
@
，
其
他
的
定
義

也
都
是
從
奧
古
斯
丁
、
約
翰
﹒
達
瑪
西
納
和
席
內
卡
(
的
g
R
m
)
等
人
所
拿
過
來
的
。
堅
決
認
為
靈
魂
不
只
具

有
實
體
的
形
式
這
個
意
義
下
的
實
體
，
而
是
在
其
自
身
的
存
有

(
3
個
古
的

0
)一
個
由
「
知
性
的
」
質
料
和
形

式
所
組
合
的
一
個
單
純
實
體
。
在
這
方
面
，
他
承
繼
了
柏
拉
圖
及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
甚
至
主
張
靈
魂
必
定
是

實
體
，
因
為
它
之
於
身
體
正
如
同
水
手
之
於
船
，
他
也
主
張
靈
魂
活
動
身
體
。
天
使
也
是
「
呼
吸
生
命
者
一

可
是
天
使
卸
不
是
「
具
體
的
呼
吸
生
命
者
」
'
反
之
，
靈
魂
則
是
身
體
生
命
的
原
理
。

每
個
人
的
靈
魂
是
由
上
帝
從
無
中
創
造
的
@
'
人
的
靈
魂
不
是
由
上
帝
流
出
來
，
不
是
上
帝
實
體
中
的
某

一
部
分
@
'
也
不
是
像
傳
衍
主
義
者
所
設
定
的
方
式
下
傳
衍
來
的
@
。
原
罪
不
需
要
依
賴
傳
衍
主
義
的
理
論
就

可
以
得
到
說
明
。
靈
魂
聯
結
於
身
體
的
芳
式
就
像
形
式
聯
結
於
物
質
@
，
不
過
這
必
須
以
奧
古
斯
丁
的
意
恩
來

加
以
解
釋
。
因
為
理
性
的
靈
魂
聯
結
於
它
的
身
體
，
「
就
像
動
力
之
於
可
動
之
物
，
叉
像
形
式
上
的
完
美
之
於

可
完
美
之
物
」
@
'
靈
魂
有
植
物
的
，
感
覺
的
和
知
性
的
三
種
能
力
，
雖
然
這
些
能
力
不
能
以
過
度
嚴
格
的
「

部
分
」
意
義
來
稱
為
靈
魂
的
三
個
部
分
@
，
不
過
，
它
們
彼
此
之
間
有
差
別
而
且
也
與
靈
魂
的
本
質
有
所
不
同

。
亞
歷
山
大
因
而
把
等
同
性
指
向
實
體
而
不
指
向
靈
魂
本
質
@
'
藉
此
來
解
釋
奧
古
斯
丁
所
主
張
的
靈
魂
等
問

於
靈
魂
的
能
力
。
不
過
，
就
如
同
存
在

(
2
2
)
和
運
作
兮
穹
旦
旦
)
不
能
是
等
同
的
，
同
攘
的
，
本
質
和
潛

能
也
不
能
是
等
同
的
。

主
動
知
性
和
鼓
動
知
性
是
理
性
靈
魂
不
同
的
兩
個
面
相
。
前
者
是
指
靈
魂
精
神
的
形
式
，
後
者
是
指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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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質
料
。
主
動
知
惶
不
離
開
靈
魂
而
且
屬
於
靈
魂
.
。
亞
歷
山
大
列
舉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靈
魂
理
性
能
力
的
分

類
，
同
時
也
列
出
了
奧
古
斯
丁
，
達
瑪
西
納
的
分
類
，
並
且
嘗
試
將
它
們
融
合
起
來
。
譬
如
，
「
知
性
」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中
是
指
我
們
藉
著
抽
象
作
用
認
識
可
理
解
的
形
式
之
知
識
能
力
@
'
因
此
，
這
相
應
於
奧
古
斯
丁

的
理
性
(
3
泣
。
)
，
而
不
相
應
於
奧
古
斯
丁
所
說
的
「
知
性
」
(
古
E
Z
n
Z

也
或
理
智
公
早
已
口
m
g

巳
凶
)

，
後
者
這
些
與
精
神
的
東
西
有
關
。
知
住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意
義
里
，
與
體
現
的
形
式
有
關
，
並
吧
它
們
從
心

像
抽
離
出
來
。
可
是
在
奧
古
斯
丁
則
與
不
體
現
的
精
神
形
式
有
關
。
而
當
知
性
在
認
知
那
些
優
於
人
類
靈
魂
之

上
的
形
式
時
，
若
發
生
問
題
，
則
除
非
藉
著
上
帝
的
光
聲
，
否
則
是
無
能
為
力
的
@
。
亞
歷
山
大
沒
有
詳
細
說

明
光
啟
究
竟
是
什
麼
意
思
。
可
是
他
卸
顯
然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關
於
物
質
世
界
的
抽
象
理
論
，
而
認
為
在
精
神

界
中
亞
氏
的
理
論
則
需
要
奧
古
斯
丁
的
理
論
來
輔
助
。
吾
人
也
許
也
會
注
意
到
亞
歷
山
大
很
正
確
地
君
出
漫
步

學
派
心
理
分
析
的
分
類
，
以
及
奧
古
斯
丁
對
知
識
對
象
所
傲
的
分
類
。

亞
歷
山
大
舉
出
三
個
對
自
由
意
志
的
定
義
，
一
個
是
安
瑟
莫
的
(
為
了
正
直
而
保
持
正
直
之
能
力
)
，
一

個
是
奧
古
謝
丁
的
(
理
性
與
意
志
的
能
力
，
當
它
有
恩
典
之
助
時
便
可
擇
善
，
當
它
缺
乏
恩
典
時
則
會
擇
惡
)

，
一
個
是
伯
納
(
叩
門
﹒
目
。
『
旦
旦
)
的
(
意
志
之
不
能
失
落
的
自
由
與
理
智
之
不
可
更
改
的
判
斷
之
間
的
協
調

)
，
亞
歷
山
大
並
且
嘗
試
把
這
三
個
定
義
加
以
調
和
起
來
@
。
「
自
主
的
自
由
」
為
上
帝
和
靈
魂
所
共
同
@
'

可
是
它
之
用
以
稱
述
兩
者
既
不
是
同
義
的
，
也
不
是
歧
義
的
，
而
是
類
比
的
，
其
首
要
用
於
稱
述
上
帝
，
其
次

才
用
以
稱
述
受
造
物
。
在
人
之
中
，
它
是
一
種
功
能
，
聯
合
理
智
和
意
志
的
功
能
，
就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
它
可

以
以
有
別
於
理
智
和
一
意
志
的
不
同
名
稱
來
稱
述
它
c

而
實
際
上
﹒
它
不
是
靈
魂
的
某
一
個
各
別
的
能
力

e

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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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
是
它
與
理
智
和
意
志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它
便
和
靈
魂
無
法
分
離
;
郎
，
只
要
考
禮
天
生
的
自
由
，
它
和
靈

魂
是
無
法
分
離
的
。
亞
歷
山
大
承
續
伯
納
，
區
分
了
自
主
的
自
由
與
「
商
討
且
調
和
的
自
由
」
'
並
宣
告
後
者

可
以
消
失
，
前
者
則
不
能
消
失
。

付
亞
歷
山
大
之
所
以
引
人
感
到
興
趣
，
乃
是
因
為
他
主
要
的
著
作
是
系
統
性
思
想
持
續
努
力
者
的
代
表
，

而
且
也
是
士
林
基
督
宗
教
神
學
和
哲
學
的
代
表
。
這
些
著
作
的
格
式
是
屬
於
中
世
紀
時
期
的
「
大
全
」
(
抽
泣
章
，

還
給
)
，
這
種
編
辜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在
亞
歷
山
大
的
著
作
中
兼
有
而
之
。
優
點
乃
在
於
簡
潔
，
編
排
有
秩
序
，

缺
點
則
在
於
枯
燥
乏
味
，
而
且
缺
乏
發
展
歷
程
|
|
而
這
正
是
我
們
所
認
為
最
需
要
的
。
關
於
著
作
的
內
容
，

一
芳
面
亞
歷
山
大
之
大
全
和
過
去
傳
統
有
密
切
關
係
'
因
為
他
立
意
要
忠
實
於
傳
統
，
而
且
經
常
引
述
奧
古
斯

丁
、
安
瑟
莫
、
伯
納
、
約
翰
﹒
達
瑪
西
納
等
人
的
君
法
來
替
代
他
自
己
論
證
的
開
展
。
一
還
不
是
說
，
他
經
常
引

述
前
人
的
話
，
所
以
說
他
只
會
訴
諸
權
威
，
即
只
是
引
用
一
些
鼎
鼎
大
名
的
人
物
的
話
;
可
是
這
意
昧
著
當
他

在
寫
作
時
就
已
經
需
要
開
展
的
論
證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找
不
到
。
當
然
這
部
分
原
因
是
由
於
他
的
著
作
是
一
種
大

全
，
而
大
全
是
可
以
允
許
只
有
摘
要
的
。
在
另
一
芳
面
，
他
的
著
作
中
顯
示
出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知
識
，
本
過

他
並
不
很
明
顯
地
提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
而
且
他
也
使
用
了
一
些
漫
步
學
派
的
理
論
。
把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中

拿
來
的
要
素
與
奧
古
斯
丁
和
安
瑟
莫
的
教
義
加
以
調
和
起
來
，
這
個
調
和
的
工
作
一
直
現
出
在
著
作
中
，
把
上

帝
所
啟
示
的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家
和
一
般
的
哲
學
家
互
作
比
較
，
則
是
一
語
著
作
中
的
一
個
趨
勢
。
亞
歷
山
大
給
于

人
的
印
象
不
是
一
個
好
辯
的
思
想
家
，
他
也
不
會
把
哲
學
和
神
學
混
淆
起
來
@
。
他
主
要
關
懷
的
是
對
上
帝
和

基
督
的
認
識
。
這
度
說
，
其
實
就
是
在
說
，
他
忠
實
於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傳
統
。

~ 341. 第廿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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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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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納
艾
德
之
一

在
一
本
l
h抖
若
作
|
|
l
精
神
|
|
神
學
與
哲
學
!
|
l
對
旦
旦
斯
多
雄
主
義
的
位
度

...-

拉納文德之一

吉
歐
凡
尼
﹒
斐
當
查
﹒
波
納
艾
德
(
的
?
因
。
E

〈
O
D
E
門
。
"
(
山
。
S
D
P
-
E
e
p
N
h
H
)
於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年
生

於
杜
斯
卡
尼
省
的
巴
格
諾
尼
亞
市
(
四ω
m
B
B
O

戶
口
吋
5

白
白
白
山
刊
)
。
小
時
侯
，
生
了
重
病
，
他
母
親
向
亞
西

西
的
方
濟
(
曾
-
H
d
g
n
E

丘
〉
盟
在
)
祈
顱
，
他
痊
癒
後
，
就
進
入
方
濟
修
會
，
至
於
進
入
修
會
的
日
期

迄
今
已
無
法
確
知
，
也
許
是
在
三
一
四
0
年
前
後
，
不
過
，
吾
人
可
以
確
定
聖
﹒
波
納
文
德
必
定
是
在
二
一
四

五
年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逝
世
之
前
成
為
方
濟
會
修
士
，
並
且
來
得
及
在
巴
黎
受
教
於
亞
歷
山
大
。
亞
歷
山
大

的
教
誨
顯
然
使
他
這
位
學
生
產
生
深
刻
的
印
象
，
因
為
在
波
納
艾
德
的
「
言
語
錄
卷
二
序
文
之
前
的
預
設
」
中

，
他
宣
告
就
像
在
言
語
銀
卷
一
中
，
他
執
守
於
老
師
們
的
君
法
，
尤
其
是
那
「
我
們
的
老
師
、
父
親
，
且
令
人

懷
念
的
弟
兄
亞
歷
山
大
」
，
在
以
後
的
各
卷
書
中
，
他
也
不
會
板
離
他
們
的
腳
眠
。
。
換
句
話
說
，
故
納
文

德
抉
取
了
芳
濟
會
傳
統
|
|
亦
即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
而
且
決
定
堅
守
此
傳
統
。
這
個
決
定
也
許
會
設
人
認
為
故

.345. 第廿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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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並納
這因，且丈
個而(對德
態對他它克
度於一採其
不亞二取量
是里四於也
對斯八明不
亞多年確過
民德、起且是
哲哲，不個

學學問積忠
無一始極貞

知無講的的
的所授態保
結知路度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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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福可義
而者管是者

是， \.../說，
經我，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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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兒那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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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納艾德之一

)
他
應
該
會
繼
續
擔
任
教
學
的
工
作
，
為
了
要
完
成
他
這
份
聖
職
，
使
其
功
能
充
分
發
揮
起
兒
，
使
他
無
法
過

若
安
定
的
大
學
教
授
生
涯
。
在
那
段
期
間
，
修
會
內
部
對
自
己
的
精
神
方
向
以
及
實
際
功
能
產
生
不
少
分
歧
的

意
見
，
使
得
波
納
丈
德
必
須
擔
負
起
維
護
和
平
的
重
大
使
命
。
一
三
五
九
年
，
他
寫
了
「
心
靈
走
向
上
帝
的
途

徑
」
(
H
H言之
間
建
設
遠
遠
喜
泛
的

E
b
§
§
)
，
一
一
一
六
一
年
「
方
濟
的
雙
重
生
命
」
(
M
J
H
b
c

已
達
的
。
L司
已


向
這
泛
的
音
)
一
二
六
七
年
「
對
十
誠
的
講
道
」
(
而
丘
吉
泣
。
3
2

忿
忿
忌
器
、
地
、
h
E
E
K
V
H
h
h
)
(

講
道
集
)
，
以

及
「
聖
靈
的
十
種
恩
賜
」
(
巳
泛
而
的
而
這
丸
。
去
的
的
』

V
T
h
H
N
h
h
h
b
w
R
H
O
(

一
二
七
0
)
，
一
二
七
三
年
寫
了
「
對

六
日
創
造
的
討
論
」
(
而
是
旦
這
是
。
古
阿
三
信
這
乏
。
這
)
。
「
撮
要
」
(
因
乏
足
門
。
意
芯
選
)
在
一
二
五
七
年

的
前
完
成
。
此
外
，
散
佈
在
他
生
命
各
個
時
期
中
，
還
有
不
少
的
聖
經
註
釋
，
短
篇
的
密
契
主
義
論
文
，
和
講

道
集
，
和
寫
給
方
濟
修
會
的
信
函
。

雖
然
三
二
〈
五
年
，
他
獲
教
宗
首
肯
，
辭
去
約
克
大
主
教
一
職
，
卸
叉
被
指
派
為
奧
布
諾

(
k
g
口
。
)

主
教
，
而
且
二
一
七
三
年
做
了
樞
機
主
教
。
二
一
七
三
年
出
席
里
昂
大
公
會
議
，
講
述
東
芳
教
會
和
羅
馬
公

教
重
新
聯
合
，
大
公
會
議
結
束
後
，
他
就
逝
世
了
(
一
二
七
四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
，
在
教
宗
葛
盟
哥
利
十
世
(

2

也
仰
的
E
M
H
E
M
-
u
C
親
臨
下
，
公
葬
於
里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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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回國... 

波
納
文
德
本
身
不
是
一
個
博
學
之
士
，
可
是
他
卸
推
動
了
方
濟
修
會
內
部
研
究
的
風
氣
，
促
進
了
研
究
的

發
展
。
對
於
一
個
方
濟
會
聖
徒
而
言
，
這
似
乎
是
很
奇
怪
的
事
，
因
為
很
難
說
修
會
的
創
建
人
會
要
求
修
士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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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學
術
研
究
。
不
過
，
這
對
於
我
們
而
言
是
很
清
楚
的
，
在
波
納
艾
德
君
來
也
照
樣
是
一
件
很
清
楚
的
事
。
一

個
修
會
由
大
部
分
的
僧
侶
所
組
成
，
他
們
的
責
任
中
有
講
道
的
任
務
，
必
得
要
有
些
人
l
i

至
少
那
些
立
志
要

過
僧
侶
生
遁
的
人
，
專
門
研
究
聖
經
和
神
學
，
否
則
便
無
法
實
踐
這
分
職
責
。
然
而
，
如
果
沒
有
哲
學
的
知
識

便
無
法
研
究
經
院
神
學
，
因
此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研
究
是
同
樣
的
。|
|
1

且
承
認
了
這
個
大
原
則
l
i

還
是
必
得

承
認
的
。
那
麼
就
很
難
為
研
究
的
程
度
下
一
個
界
線
。
如
果
學
生
必
須
接
受
神
學
和
哲
學
的
訓
練
，
那
麼
必
得

要
有
教
授
，
教
授
不
但
要
充
實
自
己
而
且
還
要
教
導
下
一
代
。
叉
，
如
果
使
徒
們
的
著
作
會
與
博
學
之
士
的
著

作
相
碰
面
，
甚
至
和
一
些
異
教
的
博
學
之
士
相
對
碰
，
那
麼
吾
人
便
不
可
能
為
研
究
的
界
線
下
一
個
人
人
都
能

預
先
君
得
見
的
先
驗
範
圈
。

吾
人
誠
然
可
以
多
加
這
類
實
際
方
面
的
考
慮
，
它
們
可
以
說
明
方
濟
修
會
內
部
研
究
的
發
展
;
不
過
，
就

與
波
納
文
德
相
干
部
分
而
言
，
有
一
個
相
當
重
要
的
考
慮
必
賓
提
及
。
波
納
丈
德
完
全
忠
實
於
方
濟
的
精
神
，

認
為
與
上
帝
聯
合
是
人
生
命
中
嚴
重
的
目
的
，
不
過
他
君
出
如
果
對
上
帝
以
及
有
關
於
上
帝
的
事
有
所
認
知
，

讀
者
至
少
沒
有
那
些
與
上
帝
聯
合
，
不
但
沒
有
阻
礙
，
而
且
甚
至
使
靈
魂
更
傾
向
於
密
切
聯
合
的
知
識
，
這
個

生
命
的
目
的
是
無
法
達
成
的
。
他
自
己
追
求
而
且
提
高
聖
經
和
神
學
研
究
，
木
過
這
不
是
研
究
那
些
與
上
帝
聯

合
沒
有
相
干
的
東
西
，
因
而
他
不
喜
歡
，
不
信
任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上
學
，
因
為
這
些
東
西
木
能
使
人
與
上
帝

聯
合
，
也
不
為
基
督
保
留
地
位
。
如
同
吉
爾
松
所
指
出
的
，
和
技
納
艾
德
的
一
生
有
相
平
行
之
處
，
前
者
人
的

生
命
頂
宰
逼
到
了
與
上
帝
密
契
的
聯
合
，
後
者
的
教
義
則
完
成
了
密
契
主
義
的
理
論
，
方
濟
經
由
基
督
通
往
上

帝
，
且
從
神
聖
的
道
中
君
兒
萬
事
物
;
技
納
文
德
也
主
張
基
督
徒
哲
學
必
讀
從
世
界
與
創
造
之
道
的
關
係
中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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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世
界
。
他
公
然
宜
告
，
基
督
是
所
有
學
間
的
中
介
和
核
心
，
因
而
，
他
不
能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上
學
，

也
排
拒
柏
拉
圖
的
典
範
論
，
因
為
它
們
對
基
督
一
無
所
知
。

方
濟
會
最
後
接
受
部
﹒
斯
考
特
為
最
崇
高
的
學
者
，
儘
管
如
此
傲
是
正
確
的
，
而
且
儘
管
部
﹒
斯
考
特
的

確
是
一
位
天
才
，
具
有
偉
大
的
恩
辨
和
分
析
能
力
的
思
想
家
;
不
過
，
吾
人
裁
許
可
以
說
在
思
想
上
如
同
在
時

間
上
與
聖
敬
父
的
精
神
更
接
近
的
人
是
故
納
丈
穗
，
他
之
博
得
聖
哲
的
封
獄
，
絕
非
出
自
偶
然
。

---

拉納文德之一

故
納
艾
德
對
於
研
究
的
目
的
和
價
值
的
君
法
，
他
自
己
的
精
神
芳
向
和
志
願
'
以
及
在
亞
歷
山
大
門
下
所

受
的
知
性
訓
練
，
再
加
上
他
本
人
是
方
濟
會
的
人
，
在
在
都
把
他
安
置
在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之
下
。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環
繞
著
上
帝
以
及
靈
魂
對
上
帝
的
關
係
。
由
於
與
上
帝
有
關
係
的
人
是
在
歷
史
上
具
體
的
、
實
際
的
人
，

他
從
恩
典
中
墮
落
，
叉
蒙
恩
典
的
拯
救
。
奧
古
斯
丁
所
處
理
的
是
具
體
的
人
而
不
是
「
自
然
」
的
人
，
即
他

不
離
開
人
類
超
自
然
的
稟
賦
，
也
不
離
開
超
自
然
恩
典
的
運
作
來
考
慮
人
。
這
個
意
思
是
說
，
奧
古
斯
丁
不
嚴

格
地
區
分
哲
學
和
神
學
，
雖
然
他
區
分
了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和
超
自
然
的
信
仰
。
當
然
，
在
哲
學
裹
，
處
理

「
自
然
狀
態
」
下
的
人
，
有
其
充
分
的
理
由
，
因
為
恩
典
的
秩
序
是
超
自
然
的
，
而
且
吾
人
可
以
區
分
恩
典
的

秩
序
和
自
然
的
秩
序
，
不
過
，
在
此
我
想
說
的
論
點
是
，
如
果
吾
人
像
奧
古
斯
丁
和
技
納
文
德
一
樣
，
在
根
本

上
注
意
於
靈
魂
對
上
帝
的
趨
向
，
那
麼
吾
人
的
思
想
就
會
環
繞
著
具
體
的
人
，
而
具
體
的
人
是
帶
有
超
自
然
使

命
的
人
。
考
慮
在
「
自
然
狀
態
」
下
的
人
有
其
合
法
的
抽
象
作
用
，
可
是
合
法
的
抽
象
作
用
並
不
能
控
訴
那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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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繞
著
實
際
歷
史
秩
序
來
思
考
的
人
有
何
不
對
之
處
，
大
體
上
這
只
是
方
法
進
路
上
不
同
的
問
題
。
奧
古
斯
丁

和
技
納
文
德
都
不
否
定
自
然
和
超
自
然
之
間
的
區
分
，
可
是
他
們
兩
人
主
要
的
興
趣
是
在
於
實
際
的
歷
史
人
，

實
際
的
歷
史
人
就
是
具
有
超
自
然
使
命
的
人
，
因
此
他
們
必
然
要
把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理
論
揉
合
成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
而
不
在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製
造
一
個
芳
法
論
上
嚴
格
的
區
分
。

也
許
有
人
會
反
對
，
認
為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技
納
文
德
充
其
量
只
能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
而
不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不
過
，
吾
人
可
以
如
此
同
答
:
在
奧
古
斯
丁
如
何
，
在
波
納
文
德
也
如
何
。
如
果
吾
人
之
定
義
哲
學
家
只
是

尋
求
存
有
，
或
最
究
極
原
因
，
或
任
何
吾
人
劃
分
給
哲
學
家
的
研
究
對
象
都
與
啟
示
無
闕
，
並
且
與
教
義
神
學

，
基
督
宗
教
的
攝
理
以
及
超
自
然
秩
序
完
全
割
離
，
那
麼
當
然
奧
吉
斯
丁
和
技
納
艾
德
都
稱
不
上
是
個
哲
學
家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願
意
承
認
哲
學
家
階
級
是
那
比
一
一
探
尋
一
般
所
公
認
的
哲
學
問
題
的
人
，
那
麼
他
們
兩
人
必
須

被
認
為
是
哲
學
家
。
譬
如
說
，
故
納
文
德
有
時
俟
處
理
靈
魂
對
上
帝
的
認
識
，
從
受
造
物
提
昇
到
對
上
帝
了
解

的
階
段
，
一
直
到
直
接
地
內
在
地
經
歷
到
上
帝
的
階
段
，
在
談
到
這
些
階
段
時
，
他
也
許
沒
有
清
楚
地
劃
分
何

者
屬
於
哲
學
的
範
圈
，
何
者
屬
於
神
學
的
範
園
;
可
是
這
並
不
改
變
他
在
處
理
經
由
受
造
物
來
了
解
上
帝
的
知

識
時
，
他
開
展
了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
而
且
這
些
證
明
是
有
理
性
的
論
證
'
因
而
也
可
以
稱
為
是
哲
學
的
論
證

。
叉
波
納
文
佑
你
對
於
物
質
世
界
的
興
趣
，
也
許
基
本
上
所
注
意
的
是
世
界
之
為
上
帝
的
彰
顯
，
他
也
許
是
希
望

在
世
界
中
君
見
三
位
一
體
上
帝
的
綜
跡
。
可
是
這
並
不
改
變
他
對
於
世
界
的
本
質
以
及
它
的
結
構
有
些
君
法
，

而
且
這
些
看
法
在
性
質
上
是
宇
宙
論
的
、
哲
學
的
。
誠
然
把
技
納
丈
德
的
哲
學
理
論
孤
立
起
來
君
，
對
於
他
系

統
的
完
整
性
有
所
損
失
，
然
而
在
他
的
系
統
中
有
哲
學
理
論
則
不
容
置
疑
，
而
且
這
個
事
實
使
得
他
得
以
在
哲

西洋哲學史



學
史
上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
再
者
，
我
必
讀
簡
短
地
提
及
，
他
對
一
般
哲
學
以
及
特
別
是
亞
里
斯
多
傳
哲
學
系
統

，
揉
取
相
當
明
確
的
態
度
，
也
正
因
為
這
個
據
故
，
他
值
得
在
哲
學
史
上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
吾
人
可
能
很
難
把

齊
克
果
(
白
。
其
o
m
g
E
)排
除
於
哲
學
史
外
，
雖
然
齊
克
果
對
哲
學
的
態
度
|
|
就
他
對
哲
學
這
個
字
的
了

解
|
|
是
敵
對
的
，
因
為
他
把
哲
學
哲
學
化

•• 

同
攘
的
，
吾
人
更
不
能
把
渡
納
文
德
排
除
在
哲
學
史
外
，
他
對

哲
學
的
敵
對
態
度
比
不
上
齊
克
果
，
而
且
他
對
哲
學
揉
取
的
特
別
立
場.. 
主
張
不
但
有
基
督
徒
哲
學
這
罔
事
，

而
且
每
一
個
獨
立
的
古
學
之
為
哲
學
都
必
定
是
有
缺
陷
的
，
甚
至
有
某
部
分
是
錯
誤
的
|
|
他
可
以
說
是
持
有

這
種
特
別
立
場
的
一
個
代
表
人
物
。
不
管
這
個
立
場
是
對
是
錯
，
成
立
或
不
成
立
，
在
在
都
值
得
哲
學
史
上
加

以
考
慮
。

拉納文德之一

因
此
，
按
納
文
德
乃
屬
於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
不
過
吾
人
必
須
記
得
，
從
奧
古
斯
丁
到
控
納
文
禱
，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已
經
經
歷
了
不
少
滄
桑
。
在
那
時
候
，
士
林
哲
學
已
經
發
展
，
思
想
也
已
系
統
化
，
奧
古
斯
丁
的
形
上

學
已
盛
行
在
西
方
基
督
教
界
。
波
納
丈
德
曾
註
釋
彼
得
﹒
隆
巴
特
的
言
語
錄
，
而
且
知
道
車
里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 

因
此
，
吾
人
只
有
期
望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比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著
作
中
，
發
現
更
多
的
士
林
主
義
的
要
素
和
士
林

式
的
方
法
。
改
納
文
德
也
接
受
了
不
少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觀
念
，
因
為
他
絕
不
是
全
然
否
定
亞
里
斯
多
德
:
相
反

地
，
他
尊
敬
亞
氏
是
一
位
自
然
哲
學
家
。
即
使
對
亞
氏
的
形
上
學
沒
有
什
麼
好
評
價
，
至
少
對
他
的
神
學
有
好

感
。
因
此
，
從
十
三
世
紀
來
君
，
技
納
丈
德
的
系
統
是
已
經
現
代
化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l
i

經
過
好
幾
個
世
紀

的
發
展
之
後
在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之
關
係
下
重
新
再
思
考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351 ﹒第廿五章



第二卷﹒ 352.

四那
麼
，
波
納
文
德
對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一
般
關
係
的
君
法
，
以
及
他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君
法
是
如
何

呢
?
這
兩
個
問
題
可
以
一
併
來
君
，
因
為
第
一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決
定
了
第
二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

前
面
己
說
過
，
奧
古
斯
丁
區
分
了
信
仰
和
理
性
，
波
納
文
德
當
然
把
這
個
區
分
承
續
下
來
，
他
引
用
奧
古

斯
丁
的
話
來
證
現
「
對
我
們
所
相
信
的
我
們
聽
從
權
威
，
對
我
們
所
了
解
的
我
們
聽
從
理
性
」
@
這
個
結
論
。

吾
人
也
許
認
為
哲
學
和
神
學
是
兩
個
各
別
的
學
科
，
而
一
個
獨
立
的
哲
學
至
少
在
理
論
是
可
能
有
的
。
事
實
上

法
納
文
德
的
確
清
楚
地
區
分
教
義
神
學
和
哲
學
之
間
的
不
同
。
如
在
「
撮
要
」
中
，
.
他
說
神
學
是
從
最
高
的

原
因
上
帝
開
始
，
哲
學
的
終
點
真
正
是
神
學
的
起
點
。
換
句
話
說
，
神
學
以
啟
示
為
其
論
撮
，
從
上
帝
自
己
起

論
到
她
的
結
果
，
而
哲
學
則
從
可
以
君
見
的
結
果
開
始
論
到
上
帝
之
為
原
因
:
在
「
學
術
均
可
歸
結
於
神
學

」
@
中
，
他
把
「
自
然
哲
學
」
區
分
成
物
理
學
、
數
學
和
形
上
學
，
而
在
「
六
日
創
造
」
中
@
，
他
把
哲
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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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為
物
理
、
運
輯
和
倫
理
學
。

從
以
上
所
說
的
，
吾
人
怎
能
說
技
納
文
德
不
承
認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有
嚴
格
的
區
分
呢
?
答
案
是
，
他
承

認
在
方
法
上
、
主
題
上
、
學
問
之
間
有
區
分
，
可
是
卸
堅
持
認
為
除
非
哲
學
家
在
信
仰
之
光
引
導
下
，
哲
學
在

信
仰
幫
助
之
下
，
否
則
沒
有
一
個
令
人
滿
意
的
形
上
學
和
哲
學
系
統
能
夠
完
成
。
譬
如
，
他
很
自
覺
到
一
個
哲

學
家
可
以
不
藉
著
啟
示
的
幫
助
就
可
以
知
道
上
帝
的
存
在
，
而
且
即
使
他
不
是
藉
蒼
自
己
的
理
性
或
聖
經
的
見

證
來
認
知
這
件
事
實
，
單
單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就
足
以
說
服
他
接
受
這
個
事
實
。
可
是
，
他
不
滿
足
於
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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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如
此
獲
得
的
上
帝
知
識
不
完
全
，
需
要
啟
示
來
使
之
完
全

.• 

他
乃
進
一
步
地
說
，
這
樣
純
粹
理
性
的
知
識
在

一
些
關
鍵
上
是
而
且
必
定
是
錯
誤
的
。
他
以
經
驗
事
實
來
證
明
這
個
君
法
。
譬
如
「
柏
拉
圖
主
義
中
的
柏
羅
丁

，
學
院
派
的
突
利
(
吋
已
哥
)
」
'
儘
管
他
們
對
上
帝
和
靈
魂
的
君
法
比
亞
里
斯
多
德
來
得
高
明
，
可
是
卸
陷
在

錯
誤
里
，
因
為
他
們
不
自
覺
到
人
的
超
自
然
目
的
，
身
體
真
正
的
復
活
，
以
及
永
恆
的
幸
福
@
。
沒
有
信
仰
之

光
，
他
們
不
能
知
這
這
件
事
，
而
他
們
之
所
以
會
陷
溺
在
錯
誤
里
，
正
因
為
他
們
沒
有
得
到
信
仰
之
光
，
因
為

他
們
的
上
帝
不
是
真
的
上
帝
，
他
們
不
知
道
上
帝
同
時
是
一
和
三
。
「
哲
學
之
為
學
問
是
通
往
其
他
學
間
的
方

法
，
可
是
如
果
期
望
停
在
哲
學
里
的
人
，
將
會
陷
在
黑
暗
襄
」
@
。
換
句
話
說
，
按
納
文
德
不
否
定
哲
學
家
有

獲
得
真
理
的
能
力
，
可
是
他
主
張
那
些
只
滿
足
於
哲
學
的
人
，
只
是
哲
學
家
的
人
必
然
要
陷
入
錯
誤
之
中
。
一

個
人
藉
著
理
性
知
道
有
一
個
上
帝
存
在
著
之
後
，
是
否
在
信
仰
之
光
引
導
下
繼
續
認
知
這
個
一
是
三
個
位
格
在

同
一
本
性
之
中
的
一
，
這
是
一
同
事
;
是
否
他
就
停
在
上
帝
的
統
一
性
，
則
是
另
外
一
同
事
。
在
後
面
的
一
種

情
況
下
，
他
肯
定
本
性
的
一
而
排
斥
位
格
是
三
，
這
樣
做
就
已
經
陷
入
錯
誤
了
。
如
果
有
人
反
對
這
種
君
法
，

認
為
必
然
要
排
除
三
位
的
君
法
，
因
為
哲
學
可
以
完
全
與
啟
示
無
關
。
所
以
他
的
哲
學
知
識
雖
然
不
完
整
，
卸

仍
然
是
有
效
的
，
是
對
的
。
波
納
文
德
毫
無
提
問
地
會
如
此
答
覆
，
如
果
一
個
人
只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而
且
只

停
留
在
哲
學
裹
，
他
會
認
為
上
帝
在
本
性
上
是
一
，
在
位
格
上
不
是
三
，
如
果
想
要
求
應
有
的
完
整
，
他
必
定

是
已
經
共
有
信
仰
之
光
。
信
仰
之
光
並
不
提
供
上
帝
存
在
的
理
性
論
證
(
在
哲
學
中
則
有
這
同
事
)
，
可
是
它
卸

使
得
哲
學
保
持
「
開
放
」
，
以
免
因
封
閉
自
己
而
發
生
錯
誤
。

從
這
些
前
提
，
已
足
以
輕
易
地
了
解
技
納
文
德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君
法
，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自

.353. 第廿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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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哲
學
家
|
|
即
關
於
感
官
對
象
的
哲
學
家
。
波
納
艾
德
承
認

•• 

他
所
木
承
認
的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真
正
的
形

上
學
家
，
問
他
不
認
允
亞
氏
的
形
上
學
是
令
人
滿
意
的
。
一
些
人
君
出
亞
氏
在
其
他
學
問
上
是
那
樣
卓
越
，
就

假
定
他
必
定
在
形
上
學
也
獲
得
了
真
理
;
可
是
事
實
卸
不
然
，
因
為
形
成
一
個
令
人
滿
意
的
形
上
學
系
統
必
需

要
有
信
仰
之
光
。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以
在
其
它
的
學
問
上
如
此
傑
出
，
正
是
因
為
他
的
心
靈
和
興
趣
只
是
在
於
那

種
不
會
形
成
一
個
超
越
自
己
的
哲
學
。
因
此
他
拒
絕
在
世
界
之
外
尋
求
世
界
的
原
則•• 
他
排
斥
柏
拉
圖
的
理
型

論
@
'
且
認
為
這
個
世
界
是
永
恆
的
@
。
順
著
他
排
斥
柏
拉
圖
的
理
型
論
，
他
不
僅
會
否
定
創
造
論
，
也
否

定
上
帝
對
於
個
體
物
的
知
識
，
以
及
上
帝
的
前
知
和
攝
理
@
。
叉
，
屬
於
直
里
斯
多
德
的
，
或
至
於
亞
維
洛
艾

所
認
為
屬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知
性
獨
一
論
，
否
定
個
人
死
後
的
幸
福
和
懲
罰
@
。
總
之
，
所
有
異
教
的
哲
學
家

都
陷
於
錯
誤
中
，
而
其
中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犯
的
錯
誤
又
比
柏
拉
圖
、
柏
羅
丁
等
人
要
來
得
大
。

如
果
吾
人
謹
記
這
位
天
主
教
哲
學
家
實
際
上
的
態
度
，
那
麼
很
可
能
就
可
以
清
娃
看
到
波
納
丈
德
對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關
係
的
想
法
。
譬
如
說
，
他
做
了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
可
是
他
卸
不
使
自
己
在
這
麼
做
時
成
為
一

個
無
神
論
者
，
而
且
也
不
否
定
三
位
一
體
的
教
義

.. 

他
是
用
已
經
相
信
的
來
做
哲
學
，
而
且
他
不
會
斷
然
否
定

一
個
三
個
位
格
之
上
帝
的
統
一
性
。
在
另
一
方
面
，
他
的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是
一
個
理
性
的
論
證
u

在
論
證
中

他
不
引
用
教
義
，
而
且
論
證
是
否
有
價
值
在
乎
它
們
在
哲
學
上
的
功
過
如
何
。
就
心
理
學
而
言
，
這
位
哲
學
家

是
在
他
的
信
仰
之
光
下
尋
求
他
的
論
證
'
而
且
在
作
哲
學
研
究
的
過
程
中
他
絕
不
會
離
棄
信
仰
之
光
。
雖
然
他

在
哲
學
論
證
中
沒
有
正
式
使
用
信
仰
，
可
是
他
所
已
經
有
的
信
仰
卸
幫
助
他
去
問
正
確
的
問
題
，
避
免
不
真
實

的
結
論
。
當
然
，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會
說
，
信
仰
之
於
哲
學
家
只
是
一
個
外
在
的
規
範
'
因
此
哲
學
家
即
使
不
否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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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信
仰
，
也
必
讀
要
脫
離
它
，
而
且
一
個
異
教
徒
在
哲
學
里
可
以
獲
得
相
同
的
結
論
，
至
少
在
理
論
上
可
以
如

此
。
然
而
波
納
文
德
會
如
此
答
辯
，
即
使
哲
學
家
在
這
個
或
那
個
形
上
學
論
證
中
不
正
式
使
用
教
義
，
他
卸
是

在
信
仰
之
光
下
做
哲
學
，
而
且
這
是
必
然
如
此
的
事

•• 

信
仰
的
活
動
對
哲
學
家
的
心
靈
有
積
極
的
影
響
，
沒
有

它
，
他
必
然
要
陷
於
錯
誤
中
。
吾
人
不
能
確
定
地
說
技
納
文
德
相
信
，
只
宿
在
完
整
的
基
督
宗
教
智
慧
中
，
才

能
無
差
異
地
包
含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真
理
，
因
為
他
承
認
學
間
有
分
類
，
而
且
哲
學
在
分
類
中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不
過
，
一
旦
承
認
後
面
一
點
;
吾
人
可
以
說
他
的
理
想
在
於
基
督
宗
教
的
智
慧
，
真
道
之
光
不
只
照
耀
神
學

的
真
理
，
而
且
也
照
耀
在
哲
學
的
真
理
，
沒
有
了
真
遷
之
光
，
這
兩
種
真
理
都
不
可
能
獲
得
。

我
已
經
論
辯
，
由
於
技
納
文
德
的
確
處
理
過
哲
學
的
問
題
，
所
以
他
可
以
要
求
列
入
哲
學
史
裹
，
而
且
我

君
不
出
這
麼
說
會
遭
到
什
麼
嚴
厲
的
異
議
;
可
是
他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還
是
無
可
否
認
的
。
而
且
他
乃
以
神
學

家
的
身
分
寫
作
，
並
且
他
不
是
真
正
粹
純
為
了
哲
學
問
題
和
困
難
來
考
慮
它
們
。
多
瑪
斯
基
本
上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而
且
也
以
神
學
家
的
身
分
來
寫
作
，
可
是
他
至
少
曾
經
純
粹
地
考
慮
過
哲
學
的
難
題
，
並
且
寫
下
了
不
少

哲
學
的
著
作
，
還
是
波
納
丈
德
所
不
管
傲
的
，
故
納
文
德
的
「
言
語
錄
註
釋
」
木
是
我
們
今
天
所
謂
的
哲
學
著

作
。
吉
爾
松
在
他
對
波
納
文
德
哲
學
思
想
所
做
卓
越
研
究
中
，
說
波
納
文
德
有
哲
學
系
統
，
而
且
其
精
神
和
內

容
可
以
清
楚
地
界
定
出
來
。
士
口
轎
松
一
這
種
說
法
未
免
太
過
於
誇
張
了
。
我
們
已
君
出
波
納
文
穗
認
為
哲
學
是
明

確
的
學
問
且
有
別
於
神
學
，
可
是
就
他
本
人
而
昔
日
，
他
可
以
稱
為
一
個
兼
差
的
哲
學
家
。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

中
世
紀
的
思
想
家
，
其
本
身
為
神
學
家
的
哲
學
家
，
都
是
「
兼
差
的
」
哲
學
家
，
甚
至
連
多
瑪
斯
也
不
例
外
，

不
過
對
於
那
些
特
別
關
切
靈
魂
到
上
帝
之
路
的
思
想
家
而
且
一
一
口
，
這
個
稱
號
就
更
為
貼
切
。
吉
爾
松
之
所
以
那
麼

.355 .第廿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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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
，
可
能
更
想
要
在
叫
大
技
納
艾
德
對
異
教
哲
學
家
，
尤
其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敵
意
。
我
的
確
承
認
波
納
文
德
攻

擊
亞
氏
的
形
上
學
位
還
是
無
可
否
認
的
事
實
)
，
而
且
他
認
為
哲
學
家
若
只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必
然
要
陷
入
錯
誤

，
可
是
吾
人
必
須
注
意
，
多
瑪
斯
也
曾
經
堅
持
啟
示
的
必
然
性
。
在
這
點
上
，
波
納
文
德
和
多
瑪
斯
兩
人
是
相

一
致
的
，
他
們
都
排
斥
那
些
與
基
督
教
不
合
的
異
教
哲
學
，
所
不
同
的
是
他
們
認
為
實
際
上
所
應
該
排
斥
的
是

那
些
，
以
及
人
究
竟
可
以
跟
隨
亞
里
斯
多
德
有
多
遠
。

雖
然
我
認
為
吉
爾
松
的
天
才
，
足
以
把
握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各
別
的
精
神
風
貌
，
而
且
把
它
們
放
在
顯
現
的

輪
廓
中
，
可
是
他
這
麼
做
，
卸
使
得
他
誇
大
了
波
納
文
德
哲
學
系
統
性
的
一
面
，
他
所
主
張
的
波
納
艾
德
和
多

瑪
斯
之
間
對
異
教
哲
學
家
的
反
對
意
見
比
實
際
要
來
得
大
。
不
過
我
也
不
贊
成
費
納
﹒
蒞
史
汀
柏
具
(
宮
-

H
U
'
。
叫
呂
立
〈
宮
的

Z
S
Z

品

}
-
8
)的
判
斷
@
|
|
「
技
納
艾
德
的
哲
學
是
折
衷
的
，
是
新
柏
拉
圖
化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主
義
，
為
奧
古
斯
丁
的
神
學
服
務
」
'
技
納
文
德
誠
然
使
用
相
當
多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可
是
就
我

看
來
，
他
的
哲
學
靈
感
，
由
於
我
們
缺
乏
更
好
的
字
眼
，
所
以
只
好
稱
之
為
「
奧
古
斯
丁
的
」
'
像
在
討
論
奧

戚
涅
的
威
廉
時
所
說
的
，
那
些
在
哲
學
上
揉
納
，
選
擇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哲
學
家
，
吾
人
稱
呼

他
們
為
不
完
全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或
修
正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全
賴
於
吾
人
的
君
法
如
何
;
可
是
在

法
納
丈
德
的
例
子
裹
，
一
個
人
把
所
有
的
興
趣
環
繞
在
靈
魂
之
傾
向
上
帝
，
強
調
上
帝
光
啟
的
活
動
，
而
且
就

像
蒞
史
汀
柏
民
在
批
評
吉
爾
松
時
所
說
的
，
法
納
丈
德
從
不
會
為
哲
學
而
哲
學
;
因
此
，
在
我
君
來
，
如
果
沒

有
比
「
較
大
的
部
分
帶
動
較
少
的
部
分
」
，
以
及
精
神
比
文
字
更
重
要
，
這
兩
慷
原
則
更
有
充
分
理
由
的
話
，

那
麼
「
奧
古
斯
丁
的
」
是
用
來
描
寫
他
的
思
想
唯
一
適
當
的
字
眼
。

西洋哲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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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歷
山
太
再
次
做
為
我
們
的
「
載
文
和
是
師
」

與
台
斯
7

「
瓶
限
的
好
處
」
口
u
N
U
.
，
述
的
文
結
「
鼠
言
錐
」
H
.
H
-
K
H

﹒

，
在
「
言
語
錄
第
二
書
」
也
-
M﹒
ω
;
同
，
第

2
吋
頁
﹒

0888 
HWH 

章h
A.N. 

@ 

「
諭
六
日
創
造
」J
F
ω以
往
。

Ø)CIi) 006 

「
諭
恩
賜
」
(
b
m
w
b
。
這
叭
的)
ω
L
N﹒

「
論
六
日
釗
追
」
G
.
M
.

同
志
，
A
T

同
卒
，
N
W
P

同
志
，
h
r

@ 

「
且
旦
去
多
持
在
西
方
」

(
k冉
、m
M
H
R
R
W
A
M
W
H
O
B
R
A
N

芝
)
第
E
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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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納
艾
德
之
二
l

土
帝
的
存
在

西洋哲學史

改
納
文
總
-
A帝
存
在
證
明
的
精
神
i
l

從
成
覺
老
界
證
明
|
|
對
主
帝
的
先
未
知
識

!
|
l
安
瑟
莫
的
論
證l!

純
真
理
論
證
。

-我
們
知
道
波
納
文
德
像
奧
古
斯
丁
一
樣
，
原
則
上
他
的
興
趣
是
在
於
靈
魂
對
於
上
帝
的
關
係
。
這
個
興
趣

影
響
到
他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興
。
他
首
要
關
切
的
是
把
證
明
陳
述
為
靈
魂
傾
向
上
帝
的
階
段
，
或
者
說
他
是
以

靈
魂
傾
向
上
帝
的
功
能
來
處
理
這
些
證
間
。
吾
人
必
須
了
解
的
是
，
這
些
證
明
所
得
到
的
上
帝
，
不
只
是
抽
象

的
可
理
解
性
原
則
，
而
是
基
督
徒
良
心
中
的
上
帝
，
人
所
膜
拜
祈
禱
的
上
帝
。
當
然
，
我
在
此
無
意
去
暗
示
在

存
有
學
上
「
哲
學
家
」
的
上
帝
，
和
經
驗
到
的
上
帝
之
間
有
任
何
差
異
，
或
任
何
無
法
融
和
的
緊
張
狀
態
，
不

過
，
由
於
波
納
丈
德
主
要
興
趣
在
做
為
崇
拜
和
祈
禱
之
對
象
的
上
帝
，
以
及
人
類
靈
魂
之
目
的
的
上
帝
。
因
此

，
他
有
意
用
他
證
開
來
使
人
注
意
上
帝
的
自
我
彰
顯
，
或
在
物
質
世
界
里
，
或
在
靈
魂
自
身
里
的
彰
顯
。
如
同

吾
人
所
預
料
的
，
他
的
確
強
調
內
在
的
證
明
多
於
強
調
外
在
的
證
明
。
他
誠
然
也
有
從
外
在
感
官
世
界
來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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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的
存
在
(
奧
古
斯
丁
也
曾
這
麼
做
)
，
而
且
他
也
說
明
人
如
何
從
有
限
的
、
不
完
美
的
、
組
成
的
、
變
動
的

、
偶
然
的
存
有
的
知
識
，
進
一
步
地
去
了
解
無
限
的
、
完
美
的
、
單
純
的
、
不
變
的
、
和
必
然
的
存
有
;
可
惜

這
些
證
明
都
沒
有
精
密
地
加
以
系
統
化
。
還
不
是
因
為
技
納
文
德
沒
有
能
力
辯
證
地
發
展
這
些
證
閉
，
而
是
他

認
為
通
過
靈
魂
對
自
己
的
反
省
，
上
帝
存
在
是
如
此
顯
現
於
靈
魂
。
外
界
的
創
造
只
不
過
是
提
醒
我
們
吧
了
!

當
他
說
「
諸
天
述
說
上
帝
的
榮
耀
，
寫
蒼
傳
揚
他
的
手
工
」
，
他
的
態
度
是
詩
人
的
態
度
。
因
此
，
有
限
的
和

偶
然
的
東
西
的
不
完
美
需
要
而
且
證
明
了
絕
對
完
美
者l
l

上
帝
!
|
的
存
在
。
然
而
，
波
納
艾
德
以
真
正
屬

於
柏
拉
圖
的
芳
式
詢
問

•• 

「
如
果
我
的
知
性
對
於
沒
有
任
何
缺
點
的
存
有
毫
無
所
知
的
話
，
文
如
何
能
夠
知
道

這
些
存
有
是
缺
陷
的
，
是
不
完
全
的
?
」
﹒
換
句
話
說
，
不
完
美
的
觀
念
預
設
了
完
美
的
觀
念
，
因
此
完
美
的

觀
念
之
獲
得
不
能
只
藉
若
否
定
和
抽
象
的
方
法
，
而
且
對
於
受
造
物
有
限
性
、
不
完
美
性
和
情
靠
性
的
考
慮
，

亦
只
能
是
提
醒
靈
魂
或
使
靈
魂
更
清
楚
地
自
覺
到
，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昔
日
，
它
有
自
己
所
已
知
道
，
對
它
而
言
已

是
顯
現
的
東
西
。

.359. 第廿六幸

接
納
丈
德
從
來
不
否
認
上
帝
的
存
在
可
以
從
受
造
物
得
到
證
明
•. 

相
反
地
，
他
肯
定
這
是
可
能
的
。
在
「

言
語
錄
註
釋
」
中
@
，
他
宣
告
吾
人
可
以
透
過
受
造
物
知
道
上
帝
，
通
過
結
果
知
道
原
因
，
他
文
說
，
這
種
認

知
模
式
對
於
人
是
天
生
本
然
的
;
對
於
我
們
而
言
，
感
覺
的
東
西
是
獲
得
「
可
理
解
的
」
知
識
的
憑
藉
。
可
是

「
聖
三
」
則
不
能
用
同
樣
的
芳
法
|
|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
|
來
證
坊
，
因
為
我
們
不
能
藉
著
否
定
受
造
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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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質
或
限
制
，
或
藉
若
把
某
些
受
造
物
的
性
質
正
面
地
歸
屬
於
上
帝
，
來
獲
得
三
個
位
格
的
真
理
.
。
因
此
，

他
清
楚
地
教
導
著
對
上
帝
自
然
的
或
「
哲
學
的
」
知
識
之
可
能
性
，
而
且
他
這
種
從
感
覺
的
東
西
到
上
帝
的
進

路
中
強
調
心
理
上
木
然
的
性
質
，
正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特
色
。
叉
，
在
「
論
六
日
創
造
」
@
中
，
他
論
證
，

如
果
有
破
產
生
出
來
的
東
西
存
在
著
，
那
麼
必
定
有
第
一
存
有
，
因
為
必
定
有
一
個
原
因

•• 

如
果
有
「
從
他
者

而
來
」
的
存
有
者
，
那
麼
必
定
有
「
自
有
」
的
存
有
;
如
果
有
組
成
的
存
有
，
則
必
定
有
單
純
的
存
有
;
如
果

有
變
化
的
存
有
，
必
定
有
不
變
的
存
有
。
因
為
變
動
的
必
源
諸
於
不
變
的
，
最
後
這
句
話
顯
然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
之
證
明
有
關
係
，
不
過
，
故
納
文
德
之
提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
只
說
這
位
哲
學
家
從
這
真
論

證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是
一
種
錯
誤
。

同
樣
地
，
在
「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都
」
@
﹒
技
納
文
德
舉
出
很
簡
鍾
的
論
證
'
說
明
受
造
物
如
何
清
楚
地
宣

告
上
帝
的
存
在
。
譬
如

.. 

如
果
有
「
從
他
者
而
來
的
存
有
者
」
'
則
必
定
有
「
不
從
他
者
來
的
存
有
者
」
，
因

為
沒
有
一
種
東
西
可
以
使
自
己
從
非
存
有
的
狀
態
變
成
存
有
的
狀
態
;
叉
，
如
果
有
「
可
能
的
存
有
者
」
!
|

可
能
存
在
也
可
能
不
存
在
的
存
有
者
，
那
麼
必
定
有
「
必
然
的
存
有
者
」
l
l
l

不
可
能
不
存
在
的
存
有
者
，
因

為
必
需
有
必
然
的
存
有
者
，
才
能
使
可
能
的
存
有
者
進
入
存
在
的
狀
態
:
叉
，
如
果
有
在
潛
能
中
的
存
有
者
，

則
必
有
實
現
的
存
有
，
因
為
除
非
透
過
本
身
已
經
實
現
的
動
力
，
否
則
沒
有
潛
能
能
變
成
實
現
。
最
後
，
一
定

有
「
純
粹
實
現
」
'
純
粹
實
現
就
是
沒
有
任
何
潛
能
的
存
有
，
閉
上
帝
;
叉
，
如
果
有
變
動
的
存
有
者
，
則
必

定
有
不
動
的
存
有
者
因
為
就
像
(
亞
里
斯
多
德
)
這
位
哲
學
家
所
證
闋
的
，
運
動
，
有
一
個
不
動
的
存
有
者
作
為

它
的
原
則
，
而
且
它
是
為
了
這
是
不
動
的
存
有
者
才
存
在
的
，
不
動
的
存
有
者
是
它
的
目
的
因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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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以
上
這
些
技
納
文
德
所
引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論
證
的
話
君
來
所
得
的
結
果
似
乎
是
，
技
納
文
龍
的
確
從
靈

魂
傾
向
上
帝
的
功
能
來
君
受
造
物
如
何
見
證
上
帝
的
存
在
，
以
及
以
為
上
帝
存
在
是
自
明
的
真
理
，
這
兩
者
都

站
不
住
帥
。
可
是
，
在
其
他
不
少
地
方
。
，
他
視
感
覺
世
界
是
上
帝
的
反
映
，
而
且
感
覺
知
識
或
者
從
感
覺

所
獲
得
的
知
識
，
以
及
對
感
覺
物
的
反
省
，
在
形
式
上
只
是
靈
魂
精
神
上
昇
階
段
中
的
第
一
步
而
已
。
在
此
生

中
，
最
高
的
階
段
是
藉
若
心
靈
的
頂
裝
或
靈
光
之
閃
所
獲
得
的
經
歷
性
知
識
，
(
在
這
點
上
，
他
證
明
了
自
己

忠
實
於
奧
古
斯
丁
和
維
克
多
學
派
的
傳
統
)
在
神
秘
的
三
位
一
體
論
文
中
，
他
舉
出
倒
證
說
明
他
絕
對
肯
定
上

帝
的
存
在
是
不
可
懷
疑
的
真
理
，
而
且
是
本
然
天
生
地
貫
注
在
人
心
中
。
除
此
之
外
，
他
又
說
，
有
第
二
條
路

可
以
說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真
理
。
這
第
二
條
路
是
顯
出
每
一
受
造
物
應
宣
告
的
是
不
可
懷
疑
的
真

理
，
在
這
個
論
題
上
，
他
一
連
串
地
證
闕
，
受
造
物
真
的
宣
告
上
帝
的
存
在
，
不
過
這
些
證
明
與
其
說
是
證
明

，
不
如
說
是
指
明
。
最
後
，
他
又
增
加
了
第
三
條
路
證
明
上
帝
存
在
的
不
可
懷
疑
性
，
這
點
證
明
是
他
對
安
瑟

莫
在
「
對
話
集
」
中
的
證
明
加
以
解
釋
。
因
此
，
吾
人
可
以
確
切
地
說
技
納
文
德
肯
定
上
帝
存
在
是
自
明
的
，

而
且
是
不
可
懷
疑
的.. 
問
題
只
在
於
'
他
的
意
見
究
竟
是
什
麼
?
這
正
是
下
節
我
們
所
要
討
論
的
。

.361- 第廿六章

一
一
一

首
先
，
故
納
丈
德
並
沒
有
偎
定
每
個
人
對
於
上
帝
都
有
明
顯
的
、
或
清
楚
的
知
識
，
也
不
可
能
人
一
生
下

來
，
或
剛
開
始
會
使
用
理
性
時
，
就
已
但
有
這
樣
的
知
識
。
他
很
清
楚
有
偶
像
崇
拜
者
和
那
些
認
為
沒
有
上
帝

的
愚
人
存
在
主
徊
。
當
然
，
偶
像
崇
拜
者
的
存
在
沒
有
什
麼
多
大
困
難
，
因
為
偶
像
崇
拜
者
和
異
教
徒
不
會
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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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的
存
在
，
他
們
只
是
對
於
上
帝
有
錯
誤
的
觀
念
;
可
是
那
些
「
愚
人
」
呢
?
他
們
君
見
惡
人
在
這
世
上

並
不
見
得
會
受
到
懲
罰
，
至
少
有
時
候
惡
人
比
好
人
活
得
更
好
，
因
而
他
們
就
論
說
根
本
沌
有
什
麼
攝
理
這
一

同
事
，
世
界
沒
有
什
麼
神
聖
的
統
治
者
@
。
叉
，
技
納
文
德
面
對
「
證
明
那
些
已
經
是
自
明
的
，
考
慮
那
些
無

可
懷
疑
的
，
是
沒
有
什
麼
用
的
」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時
，
他
顯
然
肯
定
@
'
雖
然
只
要
是
和
客
觀
的
證
明
﹒
有
關
係

'
上
帝
存
在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可
是
由
於
我
們
缺
之
遍
當
的
考
慮
和
反
右
，
上
帝
存
在
仍
然
是
可
懷
疑
的
。
從

這
些
話
君
起
來
，
波
納
文
德
似
乎
是
說
，
就
客
觀
而
言
上
帝
存
在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間
，
當
吾
人
通
當
地
考
慮

時
，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攘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而
且
是
決
定
性
的
)
，
可
是
就
主
觀
而
言
，
上
帝
存
在
則
是
可
以
懷

疑
的
(
即
這
個
人
或
那
個
人
對
於
客
觀
的
證
接
不
夠
注
意
)
;
如
果
這
就
是
波
納
文
德
說
「
上
帝
存
在
是
不
可

懷
疑
的
、
是
自
明
的
」
'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
那
麼
波
納
文
德
的
立
場
與
多
瑪
斯
又
有
何
不
同
呢
?

答
案
似
乎
是
這
攘
的
。
雖
然
波
納
文
德
不
設
定
在
每
一
個
人
中
對
上
帝
都
有
明
顯
的
、
清
楚
的
觀
念
，
更

沒
有
直
接
地
君
見
或
經
歷
到
上
帝
，
可
是
他
的
確
設
定
每
個
人
對
上
帝
都
有
隱
然
的
知
覺
。
這
隱
然
的
知
識
不

可
能
被
完
全
否
定
，
而
且
即
使
有
時
候
需
要
透
過
對
外
在
感
覺
世
界
的
反
省
來
輔
助
，
然
而
畢
竟
最
後
只
能
透

過
內
在
的
反
省
，
這
隱
然
的
知
識
才
能
變
成
顯
明
的
、
清
楚
的
知
覺
。
因
此
，
對
上
帝
共
同
的
知
識
是
隱
然
的

，
而
不
是
顯
然
的
，
可
是
其
為
隱
然
的
一
意
思
是
說
，
至
少
只
有
通
過
內
在
的
反
省
才
能
使
它
變
為
顯
然
的
。
多

瑪
斯
也
承
認
吾
人
對
上
帝
有
隱
然
的
知
識
，
可
是
他
的
意
思
是
，
心
智
有
能
力
透
過
對
感
覺
物
的
反
省
，
以
及
從

結
果
推
論
原
因
，
來
獲
得
上
帝
存
在
的
知
識
;
而
波
納
文
德
意
思
則
是
，
由
體
然
的
知
識1
l

對
上
帝
天
生
本

右
的
知
識
，
可
以
不
必
依
靠
感
覺
世
界
，
就
可
以
使
得
模
糊
的
知
覺
變
成
為
顯
明
的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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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一
些
具
體
的
例
證
來
君
，
就
可
以
更
容
易
了
解
技
納
文
德
所
說
的
一
意
思
。
譬
如•. 

每
個
人
對
於
幸
福
都

有
自
然
的
渴
求
，
可
是
幸
福
乃
在
於
擁
有
絕
對
的
善
!
|
l

上
帝
。
因
此
每
個
人
都
渴
求
上
帝
。
可
是
若
對
於
對

象
沒
有
知
識
的
話
，
就
不
能
有
什
麼
渴
求
。
因
此
，
上
帝
或
絕
對
善
的
知
識
乃
天
生
本
然
地
深
植
於
人
心
之
中

。
同
樣
的
，
理
性
靈
魂
對
自
己
有
本
然
的
知
識
，
因
為
它
呈
現
於
自
己
，
而
且
可
以
倚
靠
而
認
知
。
可
是
上
帝

最
是
旱
現
於
心
靈
而
且
是
可
以
知
道
的
;
因
仕
靈
魂
對
他
的
上
帝
的
知
識
乃
深
植
於
靈
魂
中
@
。
如
果
有
人
反

對
這
種
君
法
，
認
為
靈
魂
對
自
己
的
認
知
能
力
而
言
是
恰
當
的
對
象
，
可
是
上
帝
則
不
是
;
對
此
反
對
意
見
，

吾
人
可
以
如
此
答
辯
，
如
果
真
是
如
此
，
那
麼
靈
魂
豈
不
是
永
遠
都
不
能
認
識
上
帝
了
。
.
由
此
可
見
這
反
對
一
意

見
顯
然
是
錯
誤
的
@
。

根
攘
上
述
的
論
證
，
人
的
意
志
自
然
而
然
地
斬
往
絕
對
的
善
|
|
閉
上
帝
。
除
非
絕
對
的
善
|
|
i

上
帝
存

在
蒼
，
則
這
自
然
的
傾
向
無
法
解
釋
。
這
自
然
傾
向
預
設
了
對
於
上
帝
的
先
天
知
識
@
。
這
知
識
不
必
然
是
顯

闋
的
或
清
晰
的
，
因
為
若
如
此
，
便
沒
有
什
麼
無
神
論
者
了
，
而
是
隱
然
的
、
模
糊
的
。
如
果
有
人
反
對
這
種

君
法
，
認
為
這
種
隱
然
的
模
糊
的
知
識
根
本
就
不
是
知
識
，
吾
人
可
以
如
此
答
難

•• 

一
個
沒
有
偏
見
的
人
，
當

他
只
要
反
省
他
的
意
志
朝
往
幸
福
的
趨
向
，
他
就
可
以
了
解
他
意
志
的
芳
向
隱
含
著
一
個
明
確
對
象
的
存
在
，

如
對
象
是
完
全
的
善
，
必
然
存
在
蒼
，
而
且
是
我
們
稱
之
為
上
帝
的
。
的
他
不
但
了
解
在
尋
求
幸
福
中
他
在
尋

求
上
帝
，
而
且
這
種
尋
求
似
乎
隱
含
著
對
上
帝
微
弱
的
知
覺
，
因
為
吾
人
不
可
能
對
於
完
全
不
了
解
的
東
西
有

所
尋
求
。
因
此
，
靈
魂
反
省
它
自
己
，
反
省
它
自
己
的
倩
靠
，
以
及
它
自
己
對
智
慧
、
平
安
和
幸
福
的
尋
求
，

靈
魂
可
以
認
知
上
帝
的
存
在
，
甚
至
上
帝
的
顯
現
，
上
帝
在
靈
魂
中
的
活
動.. 
它
不
需
要
肉
外
尋
求
，
只
需
遵

.363. 第廿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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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奧
古
捕
丁
的
勸
告
，
進
入
自
己
襄
面
，
那
襄
它
就
能
君
見
它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從
來
不
缺
乏
微
弱
的
、
模
糊
的

知
覺
或
天
生
本
有
的
知
識
。
尋
求
幸
福
(
每
個
人
都
必
定
會
尋
求
幸
福
)
，
而
卸
叉
否
認
上
帝
的
存
在
，
實
在

是
犯
了
自
相
矛
盾
的
謬
誤
，
在
意
志
上
肯
定
，
在
知
性
上
肯
定
|
|
|
至
少
在
這
個
關
於
智
慧
的
例
子
裹
|
|
，

而
在
嘴
巴
上
卸
予
以
否
認
。
技
納
文
德
這
個
論
證
是
不
是
，
有
拔
，
我
在
此
不
想
討
論
。
如
果
沒
有
上
帝
，
那
麼

幸
福
的
渴
求
也
許
會
受
挫
，
可
是
，
也
許
除
了
上
帝
存
在
之
外
有
其
它
的
原
因
，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不
管
有
效
與

否
，
顯
然
未
成
定
案
。
可
是
很
清
楚
的
是

•. 

凌
納
文
德
所
說
關
於
上
帝
的
天
生
本
有
觀
念
絕
木
是
像
後
來
洛
克

(
戶
。
其0
)
所
批
評
的
那
種
粗
糙
形
態
的
天
生
本
有
觀
念

C
D
S
E
E
S
m
)
。
叉
，
波
納
文
德
宣
告
靈
魂
知

道
上
帝
是
最
臨
現
於
它
，
他
並
不
是
肯
定
存
有
主
義
，
或
者
認
為
靈
魂
直
接
地
君
見
上
帝
.. 

他
的
意
思
乃
是
，

如
果
靈
魂
反
省
的
話
，
靈
魂
會
認
知
他
所
倩
靠
的
，
而
且
認
知
它
自
己
是
上
帝
的
宵
像•• 
它
在
上
帝
的
宵
像
中

看
見
了
上
帝
。
因
為
靈
魂
必
然
地
知
道
自
己
，
它
可
以
使
得
隱
然
的
自
覺
變
成
為
顯
然
的
，
而
且
無
需
關
涉
到

外
在
世
界
，
至
於
這
襄
所
說
的
「
無
需
關
涉
到
外
在
世
界
是
否
只
是
形
式
的
」
，
即
它
的
意
思
是
說
外
在
世
界

不
是
顯
然
地
接
提
及
，
則
尚
有
爭
議
的
餘
地
。

西洋哲學史

四我
們
已
知
道
，
對
搜
納
文
總
而
昔
日
，
從
外
在
世
界
論
證
上
帝
的
存
在
預
設
了
對
上
帝
的
一
些
知
覺
，
因
為

他
問
:
心
智
若
不
事
先
知
道
什
麼
是
完
美
，
並
把
完
美
和
心
智
所
知
道
的
受
造
物
之
不
完
美
相
比
較
，
它
怎
能

知
道
感
覺
的
東
西
是
有
缺
陷
的
，
是
不
完
美
的
?
技
納
文
德
之
所
以
有
這
個
論
調
，
也
許
是
產
生
於
當
他
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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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安
瑟
莫
在
「
對
話
集
」
中
所
採
用
的
證
明
。
在
「
言
語
錄
註
釋
」
中
@
'
波
納
文
德
重
新
提
到
安
瑟
莫
的
論

證
，
上
帝
是
「
那
沒
有
比
她
更
大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
'
可
是
「
不
可
思
議
為
不
存
在
的
」
大
於
「
可
思
議
為
不

存
在
的
」
，
因
為
上
帝
是
那
沒
有
比
她
更
大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
所
以
上
帝
不
能
按
思
議
為
本
存
在
的
。
在
「
聖

三
的
奧
都
」
@
，
他
引
用
而
且
說
明
這
個
論
證
'
並
且
指
出
@
，
如
果
某
人
對
於
上
膏
，
一
但
錯
誤
的
想
法
，
或
不

知
道
她
是
「
沒
有
比
她
更
大
是
可
思
議
的
」
'
那
磨
他
就
會
產
生
懷
疑
。
一
旦
心
智
了
解
了
士
帝
的
觀
念
是
什

麼
，
那
麼
他
必
定
了
解
上
帝
的
存
在
不
可
懷
疑
，
而
且
也
會
了
解
她
的
不
存
在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關
於
高
尼
格

(
D
m
g口
口
。
)
所
說
可
能
中
最
好
的
島
嶼
的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
技
納
丈
德
的
同
答
是
@
'
這
兩
者
是
不
相
等

的
，
因
為
在
「
沒
宿
比
她
更
大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存
有
」
這
個
概
念
中
沒
有
矛
盾
之
處
，
而
「
沒
宿
比
它
更
好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島
嶼
」
這
句
語
句
本
身
則
有
矛
盾
，
因
為
「
島
嶼
」
代
表
不
完
美
的
存
右
，
而
「
沒
有
比
她
更

好
是
可
以
思
議
的
」
則
代
表
完
美
的
存
有
(
白
血
口
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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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論
證
的
方
法
君
起
來
似
乎
純
粹
是
辯
證
的
，
可
是
前
面
已
經
說
過
，
波
納
丈
德
不
認
為
完
美
的
觀

念
只
是
從
否
定
受
造
物
的
不
完
美
就
可
以
獲
得
，
而
是
必
須
要
預
設
若
我
們
對
於
受
造
物
不
完
美
者
認
知
作
用

!
|
至
少
就
人
渴
求
完
美
隱
含
著
對
於
完
美
的
預
知
，
這
個
意
義
下
是
如
此
。
因
而
，
混
納
艾
德
為
了
符
合
柏

拉
圖
|
|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
預
設
了
吾
人
對
於
完
美
有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這
觀
念
正
是
上
帝
印
在
靈
魂
上
的

，
除
此
之
外
不
能
是
別
的
東
西
。
一
還
不
是
說
靈
魂
是
完
美
的
，
而
是
說
靈
魂
在
上
帝
的
幫
助
下
，
藉
著
神
聖
光

啟
接
受
了
完
美
的
觀
念
，
或
形
成
了
完
美
的
觀
念
。
這
個
觀
念
不
是
負
面
的
東
西
，
不
過
在
具
體
存
在
之
中
，

這
個
觀
念
的
實
現
可
以
種
否
定
，
因
為
這
個
觀
念
自
己
的
呈
現
必
然
隱
含
著
上
帝
的
存
在
@
在
這
點
上
，
至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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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可
以
注
意
到
波
納
文
德
和
笛
卡
兒
之
間
的
相
似
處
@
。

五

西洋哲學史

奧
古
斯
丁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
最
喜
歡
的
是
從
真
理
以
及
永
恆
真
理
的
存
在
所
做
的
論
證.• 
技
納
丈
德

也
使
用
了
這
個
論
證
。
如•• 

每
一
個
肯
定
的
命
題
肯
定
某
接
東
西
是
真
的
;
可
是
每
個
真
理
的
肯
定
同
時
也
肯

定
了
所
有
真
理
的
原
因
。
@
甚
至
即
使
有
人
說
人
是
一
隻
驢
子
，
這
句
話
不
管
是
真
與
否
，
都
肯
定
了
第
一
真

理
的
存
在
，
而
且
即
使
有
人
宣
告
沒
有
真
理
，
他
也
肯
定
這
個
否
定
是
真
的
;
因
而
也
隱
含
了
真
理
的
基
礎
和

原
因
的
存
在
@
。
除
非
透
過
第
一
真
理
，
否
則
沒
有
真
理
能
一
種
知
道
，
而
那
使
得
其
他
真
理
能
接
知
道
的
真
理

，
是
不
可
懷
疑
的
真
理•• 

既
然
上
帝
是
第
一
真
理
，
所
以
上
帝
的
存
在
是
不
可
懷
疑
的
@
e

可
是
在
此
，
技
納
文
德
同
樣
不
只
是
追
求
字
句
的
、
辯
證
的
理
論
。
在
「
六
日
創
造
」
中
@
，
他
指
出
，

那
些
說
沒
有
真
理
的
人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
因
為
他
肯
定
沒
有
真
理
是
真
的
，
故
納
艾
德
說
靈
魂
之
光
是
真
理
，

它
是
如
此
地
照
啟
靈
魂
，
使
靈
魂
否
認
真
理
時
不
能
不
陷
於
自
相
矛
盾
。
在
「
心
靈
走
向
上
帝
的
途
徑
」
中
﹒

，
他
主
張
，
心
靈
可
以
理
解
永
恆
真
理
，
而
且
只
有
在
神
聖
之
光
中
得
到
一
些
確
定
的
、
必
然
的
結
論
。
因
此

，
否
定
上
帝
的
存
在
，
不
只
是
犯
了
辯
證
上
的
矛
盾
，
而
且
也
否
定
了
那
光
源
的
存
在
。
此
光
是
心
靈
獲
得
確

定
性
所
必
需
要
的
根
源
，
是
來
到
世
上
照
啟
眾
人
的
光
|
|
這
樣
的
否
定
是
藉
若
從
那
根
源
出
來
的
東
西
來
否

定
根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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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
心
靈
走
向
主
帝
之
路
」ω
﹒ω
﹒

@ 

于
ω
-
M﹒

88 

「
言
語
錐
第
一
書
」ω
L

叭
"
N。
﹒

(;)800 
HUH-HCSMO

. 

譬
如
，
在
「
心
靈
走
向
主
帝
之
路
」
們
-
F

「
論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秘
」
結
論
。

同
上
也
﹒

.4IÞ 0 

同
上
，
Y
H
W斗
﹒

同
止
，

5
.

在
此
所
說
意
志
「
自
然
的
L
的
傾
街
，
我
無
意
以
嚴
格
的
神
學
意
義
來
使
用
這
個
字
，
而
是
指
具
體
的
人

的
意
志
朝
向
獲
得
主
帝
，
這
典
是
墨
寫
所
謂
「
預
丸
主
帝
的
白
紙
欲
望
」
這
個
問
題
無
關
。

æ.. 
H
W∞
﹒
]
戶
，

N
﹒

H.M-NHthp

. 

同
土
，
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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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止
，
H
.
H
.
。
﹒

今
較
吉
爾
松
對
于
方
法
論
的
辯
論
」
的
社
釋
，
關
於
完
美
的
觀
念
。

「
言
語
錄
第
一
書
」
∞-
M
.
M
.
結
論
。

同
斗
，
間
和
J司
，
今
較
「
諭
三
位
一
體
的
與
社
」
H
.
H
-
M
G

﹒

「
論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秘
」
'H.M-Mm

. 

KTH 
ω
-
M以
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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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納
艾
德
之
三

受
造
物
對
土
帝
的
關
係

故納艾德之三一一受造物對上帝的關係

模
型
論
|
|
神
性
的
知
識
!
|
從
永
恆
中
創
造
的
不
可
能
性
|
|
否
定
模
型
論
與
創

造
所
造
成
的
錯
誤
|
|
受
造
物
與
主
帝
相
似
之
處
，
類
比
l
i
l

逗
個
社
-
界
是
不
是
定

可
能
中
最
好
的
老
界
。• 

...-.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披
納
丈
德
所
採
取
的
證
閉
路
線
，
其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
不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式
的
一
個
超
絕

的
、
自
我
封
閉
的
不
動
的
動
者
(
雖
然
他
毫
不
疑
懼
地
使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
每
當
他
認
為
某
個
思
想
是

恰
當
，
他
便
加
以
引
用
之
)
，
而
是
一
位
既
超
越
叉
內
在
的
上
帝
。
她
是
引
領
意
志
的
至
善
，
它
是
真
理
，
不

但
是
所
有
個
別
真
理
的
基
礎
，
同
時
又
是
光
，
透
過
它
在
靈
魂
里
的
照
耀
使
得
吾
人
對
一
些
真
理
的
了
解
成
為

可
能
。
她
叉
是
根
源
，
反
映
在
人
的
靈
魂
和
大
自
然
之
中
，
她
也
是
完
美
，
給
予
了
人
的
靈
魂
中
完
美
的
觀
念

。
這
種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開
芳
法
，
與
靈
魂
的
精
神
生
命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向
靈
魂
透
顯
出
它
已
經
君
見
的
上
帝

|
|
即
使
只
是
半
自
覺
的
芳
式
|
|
以
及
總
是
在
靈
魂
里
運
作
的
上
帝
。
藉
著
啟
示
而
有
進
一
步
的
上
帝
的
知

第廿七章.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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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超
乎
哲
學
的
知
識
，
而
且
為
靈
魂
開
啟
了
更
高
層
次
的
精
神
生
命
，
以
及
與
上
帝
更
親
密
聯
合
的
可
能
性
。

哲
學
和
神
學
兩
者
完
整
地
結
合
，
前
者
引
致
後
者
，
後
者
光
照
了
前
者
更
深
刻
的
意
義
。

在
技
納
文
德
的
模
型
論
中
，
也
同
樣
可
以
君
見
這
種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的
完
整
性
。
模
型
論
在
他
君
來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在
「
論
六
日
創
造
」
@
中
，
他
的
模
型
論
為
形
上
學
的
核
心
。
他
說
形
上
學
家
從
受
造
的
、

個
別
的
實
體
來
考
慮
，
到
非
受
造
的
、
普
遍
的
實
體
(
當
然
，
這
不
是
泛
神
論
的
意
思
)
，
而
且
，
只
要
他
一

般
地
處
理
萬
物
根
源
的
問
題
，
他
就
相
近
於
那
些
考
慮
物
之
起
源
的
哲
學
家
。
而
只
要
他
考
慮
，
上
帝
是
最
後
的

原
因
，
他
就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分
享
了
道
德
哲
學
家
所
探
討
的
主
題
，
道
德
哲
學
家
以
至
善
為
最
後
目
的
，
專
心

研
究
幸
福
在
實
際
和
理
論
上
的
秩
序
。
可
是
只
要
當
形
上
學
家
考
慮
的
上
帝
，
至
高
的
存
有
是
萬
物
模
型
的
原

因
，
那
麼
他
便
獨
自
地
享
受
這
個
主
題
形
上
學
家
沒
有
同
路
人
)
。
不
過
，
如
果
形
上
學
家
想
獲
得
關
於
模
型

論
真
理
，
他
就
不
能
只
停
留
在
上
帝
是
萬
物
的
模
型
原
因
上
這
件
事
實
而
己
，
因
為
創
造
的
媒
介
，
聖
父
顯
現

的
背
像
以
及
受
造
物
的
模
型
就
是
神
聖
之
道
(
或
話
E
i
s
t

司
早
已
)
。
如
果
某
人
單
只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他
就
不
能
對
道
有
所
知
，
這
誠
然
是
真
的
@
'
可
是
當
他
滿
足
於
只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他
就
陷
入
在
錯
誤
中
。

他
必
需
藉
信
仰
的
照
啟
，
超
越
純
哲
學
，
以
了
解
神
聖
之
道
是
萬
物
模
型
的
原
因
。
因
而
，
模
型
論
的
純
粹
哲

學
理
論
是
為
了
「
道
」
之
神
學
做
預
備
，
反
之
，
道
之
神
學
的
照
耀
了
哲
學
所
獲
得
的
真
理
，
而
且
就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
基
督
不
但
是
神
學
的
媒
分
，
也
是
哲
學
的
中
分
。

順
著
這
個
立
場
而
來
，
對
於
亞
旦
斯
多
德
有
一
個
明
顯
的
結
論
。
柏
拉
間
曾
主
張
原
始
理
型
或
本
質
的
理

論
，
而
且
不
管
柏
拉
圖
本
人
有
沒
有
想
到
，
至
少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把
這
些
理
型
「
放
置
在
」
神
心
中
，
使
得
奧
古
斯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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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因
此
之
故
稱
讚
柏
拉
圖
和
柏
羅
丁
;
然
而
亞
旦
斯
多
德
卸
剛
好
排
斥
柏
拉
圖
的
理
型
，
並
且
極
力
攻
擊
他
的

理
論
(
原
則
上
形
上
學
一
方
面
完
成
於
柏
拉
圖
的
理
型
論
，
可
是
一
方
面
也
因
此
而
招
來
不
少
的
詛
咒
@
)
。

在
「
倫
理
學
」
中
，
亞
氏
也
攻
擊
這
個
理
論
，
不
過
他
所
拿
出
的
理
由
卸
沒
有
什
麼
價
值
。

•. 

為
何
亞
民
會
攻

擊
柏
拉
圖
呢
?
因
為
他
只
是
一
個
自
然
哲
學
家
，
所
樂
於
談
論
的
就
是
這
個
世
界
本
身
的
東
西
，
除
了
他
們
本

身
之
外
，
沒
有
其
他
的
緣
故
，
他
雖
然
有
「
科
學
言
論
」
的
天
賦
，
卸
沒
有
「
智
慧
言
論
」
的
天
賦
。
在
拒
絕

忽
觀
感
官
世
界
，
以
及
在
拒
絕
限
制
對
超
越
界
知
識
的
確
定
性
，
亞
里
斯
多
德
反
對
柏
拉
圖
是
對
的
。
柏
拉
圖

在
他
熱
切
尋
求
「
智
慧
之
途
」
'
卸
破
壞
了
「
科
學
之
途
」
@
，
在
這
芳
面
亞
里
斯
多
德
抨
擊
柏
拉
圖
是
對
。

可
是
，
亞
里
斯
多
德
自
己
卸
叉
陷
入
了
另
一
個
想
法
，
因
而
破
壞
了
「
智
慧
言
論
」
。
事
實
上
，
亞
民
由
於
否

定
模
型
論
，
因
而
也
牽
涉
到
否
定
上
帝
的
創
造
和
上
帝
的
攝
理
，
所
以
他
的
錯
誤
比
柏
拉
圖
更
大
。
我
們
已
奢

見
，
柏
拉
圖
所
堅
持
的
模
型
論
是
形
上
學
的
中
心
，
由
此
亞
里
斯
多
德
之
排
斥
模
那
一
論
，
無
疑
是
把
自
己
也
排

除
於
形
上
學
家
行
列
之
外
|
|
此
形
上
學
是
波
納
文
德
對
這
個
詞
所
了
解
之
下
的
形
上
學
。

可
是
，
我
們
必
得
超
越
柏
拉
圖
，
向
奧
古
斯
丁
學
習
，
他
同
時
兼
具
「
智
慧
言
論
」
以
及
「
科
學
言
論
」

。
。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知
道
理
型
包
含
在
神
聖
之
話
中
，
話
是
創
造
的
原
型
。
聖
父
完
全
知
道
自
己
，
而
知
道
自

己
的
活
動
正
是
她
自
己
宵
像
的
表
露

•• 

就
是
她
的
「
昔
日
」
(
或
她
的
道
)
，
祂
的
表
露
的
背
像
@
。
因
為
言
是

從
上
帝
而
來
，
因
而
也
是
神
擎
的
，
是
上
帝
的
兒
子
(
見
于
代
表
一
個
獨
立
的
背
像
，
與
上
帝
同
性
的
背
像
)

。
。
由
於
「
言
」
是
天
父
的
代
表
，
也
表
現
了
所
有
聖
父
所
能
實
踐
的
結
果
。
(
所
有
聖
父
的
權
能
)
。
。
如

果
右
任
何
一
個
人
能
知
道
主
旦
，
他
就
能
知
道
所
有
可
能
知
道
的
東
西
@
。
在
聖
子
或
「
言
」
中
，
聖
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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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了
所
有
她
能
造
的
(
郎
，
所
有
可
能
的
存
有
皆
以
觀
念
或
原
型
呈
現
在
「
昔
日
」
中
)
，
以
及
所
有
他
要
造
的

，
因
此
受
造
物
的
「
理
型
」
|
|
可
能
的
或
實
現
的
|
l

都
包
含
在
「
一
百
」
(
或
道
)
中
，
而
且
這
些
理
型
不

但
引
伸
到
類
和
種
之
共
相
，
也
延
伸
到
單
獨
的
或
個
別
的
東
西
@
。
它
們
在
數
量
上
是
無
限
的
，
因
為
它
們
代

表
所
有
一
切
可
能
之
物
，
代
表
著
上
帝
無
限
的
能
力
@
。
可
是
當
吾
人
說
在
「
言
」
中
的
理
型
是
無
限
的
時
，

意
思
不
是
說
在
上
帝
一
裳
，
理
型
真
的
有
什
麼
區
別
，
因
為
在
上
帝
襄
只
有
三
個
位
格
的
分
別
.• 

三
個
位
格
就
它

們
存
在
於
上
帝
真
面
而
言
，
它
們
和
神
聖
本
質
沒
有
什
麼
差
別
，
而
且
彼
此
之
間
也
沒
有
區
別
。
由
於
它
們
彼

此
之
間
沒
有
什
麼
區
別
，
因
而
就
不
能
構
成
真
正
的
階
層
@
'
可
是
雖
然
這
些
理
型
在
存
宿
學
上
是
一
個
，
而

且
彼
此
之
間
沒
有
真
正
的
區
分
，
在
理
性
上
它
們
卸
是
分
別
的
，
因
此
它
們
「
依
明
智
的
理
性
，
則
為
多
」
@

。
區
分
的
根
接
不
能
是
任
何
在
神
聖
本
質
里
的
真
實
區
分
，
因
為
這
些
不
只
是
在
存
有
學
上
等
同
於
單
純
的
神

聖
本
質
，
而
且
上
帝
對
受
造
物
也
沒
有
真
實
的
關
係
'
因
為
，
雖
然
受
造
物
倚
靠
上
帝
，
可
是
上
帝
卸
不
倩
靠

受
造
物
，
而
且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是
不
相
同
的
，
從
事
物
代
表
或
一
意
謂
理
型
這
個
觀
點
來
看
，
理
型
是
分
別
的
，

「
依
明
智
的
理
性
來
看
」
。
而
在
上
帝
襄
理
型
是
一
，
可
是
從
我
們
來
君
，
理
型
夾
在
中
間
，
似
乎
夾
在
上
帝

這
位
知
者
與
所
知
之
物
之
間
，
因
此
它
們
之
間
的
區
分
不
是
「
它
們
是
什
麼
」
(
亦
即
不
是
真
實
的
區
分
)
，

而
是
「
它
們
指
謂
什
麼
」
的
區
分
，
此
一
區
分
的
根
攘
則
是
所
指
之
物
(
即
受
造
物
)
之
真
實
的
復
數
，
而
不

是
在
神
聖
本
質
中
或
神
聖
知
識
中
有
任
何
的
區
分
。

柏
拉
圖
所
要
完
成
的
就
是
這
種
理
型
論
，
可
是
由
於
他
缺
乏
信
仰
之
「
光
」
，
他
不
能
進
入
真
正
的
理
論

，
而
必
然
地
要
停
滯
下
來
，
為
了
要
獲
得
理
型
的
真
正
理
論
，
必
然
要
有
「
道
」
或
「
-
Z己
的
知
識
。
叉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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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受
造
物
是
由
於
「
道
」
或
互
相
」
作
為
中
分
才
產
生
的
，
而
且
除
非
通
過
話
之
外
，
否
則
便
不
能
被
產
生
，

所
以
它
們
除
了
從
它
們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來
君
，
否
則
便
不
能
教
真
正
地
知
道
。
車
里
斯
多
德
也
許
誠
然
是
一
位

像
出
的
自
然
哲
學
家
，
可
是
對
於
他
所
選
定
的
研
究
主
題
他
也
不
能
真
正
的
知
道
，
因
為
他
不
能
從
它
們
與
「

話
」
之
間
的
關
係
來
君
它
們
，
視
它
們
為
上
帝
宵
像
的
反
映
@

拉納文德之三一一受遺物對上帝的關係

一
一

上
帝
在
知
道
自
己
時
，
也
知
道
她
的
神
性
本
質
能
由
外
在
映
現
之
一
切
方
式
。
他
知
道
將
在
時
序
中
完
成

的
一
切
有
限
的
善
物
，
這
種
知
識
，
故
納
文
德
稱
之
為
「
合
宜
的
知
識
」
'
是
她
的
「
意
志
之
樂
見
」
所
擴
及

的
事
物
的
知
識
。
不
只
是
所
有
善
的
東
西
，
上
帝
也
知
道
所
有
惡
的
東
西
，
它
們
的
過
去
，
現
在
和
未
來
，
這

種
知
識
技
納
文
德
稱
之
為
「
想
像
的
知
識
」
。
不
消
說
，
技
納
丈
德
的
意
思
不
是
暗
示
若
在
上
帝
襄
有
惡
的
典

範
理
型

•• 

惡
是
受
造
物
里
的
缺
如
，
根
攘
上
帝
里
的
理
型
，
應
該
有
而
卸
沒
有
的
。
上
帝
知
道
所
有
可
能
的
東

西
，
而
這
種
知
識
波
納
文
德
稱
之
為
「
理
智
的
知
識
」
'
她
的
對
象
|
|
所
有
的
可
能
，
在
數
量
上
是
無
限
的

。
反
之
，
前
面
那
兩
種
類
型
知
識
的
對
象
則
是
有
限
的
@
。
這
三
種
類
型
的
知
識
，
出
現
在
上
帝
襄
不
是
偶
然

的
，
它
們
彼
此
之
間
有
區
別
:
可
是
就
存
有
學
來
考
慮
，
因
為
它
們
在
上
帝
裹
，
所
以
它
們
是
同
一
個
知
識
活

動
，
而
且
與
神
聖
本
質
是
等
同
的
。

上
帝
知
識
的
活
動
是
無
限
的
、
永
恆
的
。
因
此
所
有
的
東
西
都
同
時
向
他
呈
現
。
即
使
是
未
來
的
事
物
也

是
如
此•• 

在
神
聖
知
識
襄
沒
有
連
續
這
同
事
，
如
果
我
們
說
上
帝
的
「
預
知
」
，
我
們
必
讀
了
解
還
是
關
於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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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本
身
的
未
來
性
(
其
意
是
他
們
在
時
間
襄
彼
此
相
續
而
且
上
帝
知
道
它
們
在
時
間
裹
的
先
後
秩
序
)
，
而
不

是
關
於
神
性
知
識
本
身
。
上
帝
藉
著
一
個
永
恆
的
活
動
知
道
所
有
的
東
西
，
而
且
在
這
個
活
動
中
沒
有
任
何
時

間
上
的
連
續
，
沒
有
前
後
之
分
;
可
是
上
帝
藉
著
一
個
活
動
，
自
永
恆
就
，
知
道
事
物
在
時
序
中
前
後
相
績
。
因

此
波
納
文
德
關
於
上
帝
「
當
下
」
知
道
萬
物
這
一
句
話
做
了
區
分
，
指
出
耍
了
解
這
個
「
當
下
性
」
'
必
須
關

聯
於
上
帝
這
位
能
認
知
者
，
前
不
是
關
聯
於
所
知
道
的
東
西
。
如
果
從
後
者
的
意
恩
來
了
解
，
所
隱
含
的
是
萬

物
彼
此
同
時
俱
在
，
這
顯
然
是
錯
誤
的
。
因
為
雖
然
它
們
都
同
時
呈
現
於
上
帝
@
'
可
是
卸
不
是
彼
此
間
時
俱

在
，
波
納
丈
德
說
@
'
想
像
在
一
固
定
的
坡
牆
上
，
定
睛
一
君
，
動
也
不
動
，
觀
君
坡
下
眾
人
和
眾
物
連
續
的

活
動
，
這
眼
睛
沒
有
改
變
，
君
的
活
動
也
沒
有
改
變
，
可
是
牆
下
的
萬
物
卸
是
變
動
的
。
技
納
丈
德
說
，
這
個

說
明
絕
對
不
是
真
正
能
說
明
，
因
為
神
性
知
識
不
能
用
此
方
法
來
描
寫
，
不
過
它
卸
有
助
於
我
們
對
它
意
義
有

所
了
解
。

西洋哲學史

如
果
沒
有
神
的
理
型
，
如
果
上
帝
對
她
自
己
以
及
馳
所
能
完
成
或
所
要
完
成
的
結
果
沒
有
知
識
，
那
麼
就

本
可
能
有
創
造
。
因
為
創
造
需
要
創
造
者
那
一
芳
的
知
識
和
意
志
。
所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之
排
拒
理
型
，
也
排
拒

了
創
造
，
並
且
教
導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一
個
不
是
上
帝
所
造
的
世
界
，
直
氏
會
如
此
排
斥
是
沒
有
什
麼
可
驚
奇

的
。
雖
然
你
永
不
能
發
現
亞
氏
自
己
曾
說
這
世
界
有
一
個
起
點
，
至
少
所
有
希
臘
學
者
，
如
尼
沙
的
格
里
哥
利

(
m
z
m。
品
。

h
Z
M刊的8
)
，
萬
里
哥
刺
﹒
納
齊
仁
(
的
話
俏
。a
Z
S
E
E
S
)
，
連
瑪
西
納
和
巴
特
勒
(
因
g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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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
有
阿
拉
伯
的
註
釋
家
，
都
認
為
亞
氏
曾
如
此
說
過
。
事
實
上
，
亞
氏
曾
經
責
難
柏
拉
圖
i
|
唯
一
似
乎

曾
宣
告
這
個
世
界
有
一
個
起
點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
。
被
納
文
繹
不
需
曹
大
過
心
謹
慎
，
因
為
事
實
上
，
不
管
如

何
，
亞
氏
不
相
信
從
無
中
創
造
世
界
J

多
瑪
斯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君
不
出
創
造
的
觀
念
和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兩
者
之
間
有
何
不
合
之
處
，
所
以
對
他
而

言
，
世
界
可
以
是
沒
有
起
點
，
可
是
卸
是
被
創
造
的
;
即
上
帝
可
以
從
永
恆
創
造
世
界
。
可
是
被
納
文
德
則
認
為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是
不
可
能
的
，
而
且
上
帝
不
可
能
從
永
恆
創
造
世
界
;
如
果
世
界
是
被
造
，
那
麼
時
間
必
然
有

一
起
點
，
因
而
否
定
時
間
有
一
個
起
點
就
是
否
定
世
界
是
被
造
的
。
波
納
女
情
因
而
認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世
界
永

恆
性
的
觀
念
必
然
地
與
否
定
創
造
有
關
，
也
就
是
因
為
這
個
君
法
i
|
此
君
法
是
多
瑪
斯
不
採
取
的
|
|
使
得

他
對
亞
里
士
多
德
的
反
對
變
得
更
為
尖
銳
。
技
納
文
德
和
多
瑪
斯
當
然
都
接
受
世
界
在
時
間
上
有
一
個
起
點
這

個
事
實
，
因
為
這
是
神
學
所
教
導
的
，
可
是
在
永
恆
創
造
的
抽
象
可
能
性
這
個
問
題
上
，
兩
人
分
道
揚
聽
了
，

波
納
丈
德
認
為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而
他
當
然
會
絕
對
地
敵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
因
為
亞
氏
認
為
這
是
一
件
事
實

，
而
不
只
是
可
能
性
而
己
，
在
技
納
艾
德
君
來
，
亞
氏
似
乎
是
主
張
世
界
對
上
帝
的
獨
立
性
，
他
認
為
這
位
哲

學
家
之
所
以
會
如
此
主
張
，
乃
是
因
為
他
排
斥
了
模
型
論
。

波
納
文
德
認
為
主
張
吾
人
不
可
能
永
恆
運
動
或
時
間
沒
有
起
點
，
其
理
由
何
在
?
他
的
論
證
正
好
是
多
瑪

斯
認
為
是
對
他
本
人
立
場
的
反
對
意
見
。
以
下
我
將
舉
例
說
明

•. 

朴
、
如
果
世
界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蒼
，
那
麼
世
界
可
以
增
加
到
無
限
。
如

•. 

太
陽
旋
轉
已
有
無
限
次
數
，
而

每
一
天
又
增
加
另
一
次
的
旋
轉
。
然
而
無
限
不
可
能
再
增
加
，
因
此
世
界
不
可
能
總
是
存
在
若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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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瑪
斯
同
答
說
@
，
如
果
位
定
時
間
是
永
恆
的
，
它
之
無
限
是
從
以
前
的
部
分
算
起
，
而
不
是
從
後
來
的

部
分
算
起
。
反
對
在
無
眠
之
後
有
所
增
加
|
!
這
無
眼
之
後
是
有
眠
，
即
是
中
也
於
現
在
|
|
i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並
不
中
肯
。
對
多
瑪
斯
這
個
君
法
，
波
納
文
德
也
有
反
擊
:
如
果
一
九
月
人
只
考
哼
過
去
，
那
麼
一
古
人
必
須
承
認
太

陽
和
月
亮
的
旋
轉
已
有
無
限
多
次
，
假
如
月
亮
旋
轉
十
二
次
等
於
太
陽
旋
轉
一
次
，
那
磨
我
們
必
須
面
對
兩
個

無
限
的
數
目
，
其
中
一
個
比
另
外
一
個
大
十
二
倍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
、
通
過
無
限
的
系
列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如
果
時
間
是
永
恆
的
，
間
沒
有
起
點
，
那
麼
世
界
就
不
能
走

到
今
日
，
而
很
顯
然
這
個
世
界
已
經
走
到
今
日
@
'
因
此
世
界
不
是
永
恆
的
，
對
此
看
法
勾
結
/
瑪
斯
的
同
答
是
@

，
每
一
個
「
通
過
」
都
有
一
個
起
點
和
終
點
，
可
是
如
果
時
間
是
無
限
的
延
績
，
那
麼
就
沒
有
設
初
點
，
因
而

也
沒
有
「
通
過
」
'
所
以
在
此
不
可
以
產
生
什
麼
反
對
意
見
。
波
納
文
德
的
反
擊
是
.. 

從
過
去
到
現
在
太
陽
的

旋
轉
或
者
有
、
或
者
沒
有
無
限
遠
的
距
離
，
如
果
沒
有
的
話
，
那
麼
距
離
是
有
限
的
，
而
且
系
列
必
定
有
個
起

點
。
如
果
有
的
話
，
那
麼
今
日
已
旋
轉
無
限
遠
的
臣
離
，
緊
接
而
來
的
下
一
個
旋
轉
是
怎
樣
的
旋
轉
呢
?
它
是

不
是
也
和
今
日
的
旋
轉
有
無
限
遠
的
臣
離
呢
?
如
果
不
是
，
那
麼
在
假
設
中
無
限
遠
的
旋
轉
也
不
可
能
是
無
限

遠
，
因
為
在
「
第
一
個
」
旋
轉
和
第
二
個
旋
轉
之
間
的
距
離
是
有
限
的
。
如
果
是
的
話
，
那
麼
第
三
個
和
第
四

個.••.•• 

的
隨
轉
會
是
如
何
呢
?
它
們
是
不
是
也
和
今
天
的
旋
轉
右
無
限
的
距
離
呢
?
如
果
是
，
那
麼
今
天
的
旋

轉
與
其
他
的
旋
轉
之
間
就
不
少
於
今
日
的
旋
轉
與
第
一
次
旋
轉
之
間
的
距
離
，
在
此
情
況
下
，
沒
有
延
續
可

言
，
而
且
它
們
又
都
是
同
時
間
的
，
這
個
結
果
實
在
是
很
荒
謬
君
@
。

A
W、
不
可
能
同
時
之
內
存
在
若
無
限
的
共
體
物
，
而
如
果
世
界
是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藩
，
那
麼
，
現
在
就
存

第二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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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若
有
無
限
的
理
性
靈
魂
，
因
此
世
界
不
可
能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著
。

對
此
，
多
瑪
斯
的
同
答
是
@
，
有
的
人
說
身
體
死
後
人
的
靈
魂
不
存
在
，
有
的
人
主
張
只
右
一
個
共
同
的
知

性
存
在
若
;
有
的
人
主
張
輪
姐
的
理
論
，
右
的
人
則
主
張
在
那
些
沒
有
秩
序
的
東
西
衷
，
有
無
限
多
數
目
的
實

現
物
乃
是
可
能
的
。
多
瑪
斯
當
然
反
對
前
三
種
立
場
中
的
任
何
一
種
，
至
於
第
四
種
立
場
，
多
瑪
斯
最
後
則
採

取
懷
疑
的
態
度
。
因
此
，
波
納
文
德
能
相
當
謹
慎
地
說
，
輪
姐
的
理
論
在
哲
學
上
是
錯
誤
的
，
而
且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心
理
學
相
反
，
而
只
存
在
著
一
個
共
同
的
知
性
，
這
個
理
論
是
更
大
的
錯
誤c
至
於
在
實
現
物
中
有
無

限
數
的
可
能
性
，
他
相
信
這
也
是
一
個
錯
誤
的
君
法
，
因
為
無
限
的
數
目
不
能
被
命
令
，
因
而
也
不
能
臣
服
於

上
帝
的
攝
理
中
，
而
事
實
上
上
帝
所
創
造
的
一
切
都
臣
服
於
抽
的
攝
理
。

波
納
文
德
反
對
亞
里
斯
洛
/
德
，
認
為
世
界
右
一
個
起
點
在
哲
學
上
是
可
以
證
成
的
，
而
且
從
永
恆
的
創
造

則
隱
含
著
一
個
「
明
顯
的
矛
盾
」
。
因
此
，
如
果
世
界
是
從
無
中
創
造
成
的
，
它
是
由
無
而
有
，
者
在
無
之
後

@
'
因
此
世
界
不
可
能
是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著
。
今
瑪
斯
問
答
說
，
那
些
堅
稱
從
永
恆
創
造
的
人
並
不
是
說
世
界

是
「
在
無
之
後
」
造
成
的
，
而
是
從
無
之
中
造
成
的
，
與
之
相
對
的
是
「
從
右
造
成
的
」
，
也
就
是
說
這
一
裊
並

沒
有
包
含
時
間
的
觀
念
。
在
波
納
文
能
君
來
，
說
世
界
是
永
恆
的
，
是
非
被
造
的
，
已
經
是
夠
糟
了
(
這
是
可

以
在
哲
學
上
證
明
它
們
是
錯
誤
的
看
法
)
，
而
說
世
界
是
從
無
之
中
永
恆
地
投
造
的
，
則
更
是
犯
了
「
明
顯
的

矛
盾
」
'
「
它
是
如
此
地
違
反
理
性
，
因
此
我
不
能
相
信
布
任
何
一
個
哲
學
家
，
即
使
是
再
怎
樣
徵
亦
足
道
的

哲
學
家
，
竟
然
會
堅
稱
它
是
對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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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
果
模
型
論
被
否
定
了
，
而
且
，
如
果
上
帝
不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自
然
而
然
的
結
論
是
上
帝
只
知
道
她
自

己
。
祂
只
作
為
目
的
因
，
作
為
欲
求
和
愛
慕
的
對
象
來
運
行
。
祂
除
了
自
己
之
外
@
，
不
知
道
任
何
個
別
的
東

西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上
帝
也
不
能
運
行
攝
理
，
在
祂
里
面
也
沒
有
事
物
的
理
型
，
藉
此
來
了
解
事
物
@
。
當

然
，
波
納
女
德
的
理
論
是
，
上
帝
知
道
除
了
自
己
之
外
的
東
西
，
木
過
她
是
在
經
過
柚
自
己
，
經
過
模
型
來
知

道
它
們
。
如
果
她
不
這
麼
主
張
，
他
必
須
說
神
性
知
識
是
從
上
帝
之
外
的
東
西
接
受
完
成
或
完
全
，
上
帝
以
某

種
古
式
倩
靠
於
受
造
物
。
而
事
實
上
，
真
正
完
全
獨
立
的
上
帝
，
受
造
物
是
倚
靠
帖
，
而
且
不
能
給
于
她
的
存

有
有
任
何
的
完
全
@
。
可
是
如
果
上
帝
是
路
伏
在
自
己
之
內
，
對
於
昂

J活
物
沒
右
知
識
|
|
而
且
不
施
行
攝
理

，
那
麼
世
界
的
變
化
或
運
動
或
者
是
來
自
偶
然
|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或
者
是
來
自
永
恆
!
|
i
像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所
主
張
的
，
世
上
之
物
決
定
於
天
體
。
可
是
如
此
一
來
，
在
此
生
中
所
有
賞
罰
的
理
論
也
都
消
失
了
@
。
而

且
事
實
上
，
你
將
永
不
可
能
發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談
及
此
生
之
後
的
福
祉
。
所
有
這
些
錯
誤
的
結
論
，
乃
是
由
於

否
定
了
模
型
論
，
而
顯
然
的
，
模
型
論
是
形
上
學
之
籲
'
沒
有
了
它
，
形
上
學
家
在
討
論
形
上
學
論
題
時
，
將

無
可
避
免
地
陷
入
錯
誤
中
。

西洋哲學史

五從
模
型
論
而
來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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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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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物
之
闊
的
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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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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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的
關
係
的
正
確
觀
念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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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避
免
產
生
泛
神
論
和
獨
立
世
界
的
錯
誤
，
我
們
必
須
區
分
不
同
的
相
似
性
。
在
「
言
語
錄
註
釋
」
中
@
'

技
納
文
德
稱
其
一
為
「
依
同
一
物
而
有
的
相
似
性
」
，
也
許
是
指
兩
個
東
西
在
第
三
者
之
中
的
相
應
，
也
許
是

指
兩
個
東
西
之
間
的
相
似
，
而
不
涉
及
第
三
者
。
受
造
物
之
相
似
於
上
帝
就
是
這
一
種
。
在
「
結
論
」
中
，
他

區
分
了
同
義
或
分
享
的
相
似
以
及
模
仿
和
顯
露
的
相
似
;
又
接
著
說
。
前
者
不
能
通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之
間

的
關
係
，
因
為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之
間
沒
有
共
同
名
謂
，
因
為
沒
有
任
何
共
通
的
東
西
)
。
他
的
意
思
是
，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不
是
同
義
地
分
享
於
存
有
，
因
為
要
是
如
此
的
話
，
受
造
物
就
是
上
帝
，
泛
神
論
便
應
運
而
生
了
。

可
是
「
受
造
物
是
上
帝
的
模
仿
，
是
上
帝
中
觀
念
的
模
傲
，
而
且
上
帝
外
在
地
在
萬
物
中
顯
露
了
這
個
觀
念
。
」

因
此
，
當
故
納
文
德
反
對
「
同
義
或
分
享
的
相
似
」
時
，
我
們
必
須
了
解
「
分
享
」
這
個
詞
是
指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同
義
的
分
享
於
共
通
的
東
西
，
或
者
如
他
所
說
，
「
共
通
的
第
三
者
」
。

也
許
有
人
會
反
對
波
納
文
德
，
認
為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之
間
如
果
沒
有
共
通
的
東
西
，
那
麼
就
不
能
有
相
似

性
了
。
吾
人
必
讀
知
道
，
波
納
文
德
所
排
拒
的
共
通
性
是
同
義
的
共
通
性
。
他
用
了
類
比
來
和
這
種
共
通
性
做

對
照
。
受
造
物
之
於
上
帝
，
或
上
帝
之
於
受
造
物
的
相
似
性
(
模
傲
者
對
被
模
做
者
)
是
一
種
類
比
。
另
外
一

種
類
比
是
比
例
的
相
似
(
三
個
東
西
的
三
種
狀
況
)
，
此
種
類
比
存
乎
屬
於
不
同
類
的
集
合
中
，
不
過
在
受
造
物

和
上
帝
之
間
，
只
有
受
造
物
才
屬
於
某
一
類
。
好
比
說
，
教
師
之
於
學
派
正
如
同
舵
手
之
於
船
，
因
為
兩
者
都

是
首
腦
@
。
後
來
波
納
文
德
區
分
了
廣
義
的
類
比
l
l
l

包
括
比
例
性
的
領
比
，
以
及
狹
義
的
類
比
|
|
此
存
於

相
同
類
別
的
分
子
之
間
;
譬
如
，
算
術
中
的
數
目
。
當
然
後
一
種
狹
義
的
類
比
不
存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之
間
。

雖
然
技
納
丈
德
提
及
比
例
性
的
類
性
，
不
過
他
最
注
重
的
類
比
則
是
那
些
「
相
像
性
」
，
因
為
他
喜
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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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造
物
中
尋
找
上
帝
的
是
露
、
彰
顯
、
宵
像
和
除
跡
，
因
此
在
「
言
語
錄
註
釋
」
中
@
'
波
納
文
德
區
分
了
「

完
全
遍
用
於
本
性
的
相
似
」
從
分
享
共
同
本
性
而
來
的
相
|
|
此
適
用
於
三
位
位
格
，
每
一
位
格
和
上
帝
的
本

性
都
是
等
同
的
;
以
及
「
從
分
享
共
同
本
性
而
來
的
相
似
」
|
|
此
通
用
於
人
和
驢
子
，
(
譬
如
說
)
因
為
它

們
共
同
分
享
了
同
一
個
動
物
類
，
他
做
了
這
個
區
分
之
後
，
他
承
認
比
例
性
，
有
「
依
比
例
性
的
相
似
」
(
在

此
，
譬
如
說
:
飛
行
員
和
車
伏
對
於
他
們
所
駕
駛
的
工
兵
之
間
的
關
係
)
，
還
有
「
適
合
於
秩
序
的
相
似
」
(

如
模
做
者
與
原
型
的
關
係
)
，
並
且
他
又
繼
續
討
論
後
面
這
種
類
型
的
類
比
，
認
為
這
些
類
比
和
以
前
所
提
過

的
類
比
，
都
可
適
用
於
受
造
物
和
上
帝
之
間
。

技
納
艾
德
說
，
每
一
個
受
造
物
是
上
帝
的
路
跡
，
而
且
兩
種
類
型
的
類
比
(
模
做
者
對
原
型
的
額
比
，
以

及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均
可
應
用
於
每
一
個
受
造
物
。
第
一
種
類
比
，
受
造
物
是
上
帝
的
結
果
，
而
且
藉
若
神
性

觀
念
相
應
於
上
帝
。
第
三
種
類
比
，
受
造
物
也
產
生
了
結
果
，
雖
然
木
是
和
上
帝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一
樣
。
(
因

為
受
造
物
不
是
它
結
果
的
全
部
原
因
。
)
可
是
，
雖
然
每
一
受
造
物
是
「
上
帝
的
臨
跡
」
'
這
種
受
造
物
之
於

上
帝
的
一
般
順
應
性
，
比
較
起
來
還
是
比
較
疏
離
一
些
一
;
有
另
外
一
種
類
型
的
相
像
性
比
較
密
切
一
些
，
比
較

明
顯
，
而
且
僅
僅
通
用
於
某
些
受
造
物
。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都
受
上
帝
的
命
令
，
可
是
直
接
受
命
令
的
只
有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非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只
有
間
接
地
被
命
令
。
只
有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知
道
上
帝
;
可
以
頸
讚
上
帝
，
而

且
自
覺
地
服
事
上
帝
，
國
而
也
與
上
帝
有
更
大
的
相
合
，
比
起
受
造
物
有
更
大
恰
當
的
秩
序

(
2
口
J
N
O口
Z
E
E

。
丘
吉
凹
的
)
，
恰
當
的
秩
序
愈
大
，
則
相
做
性
也
就
愈
大
、
愈
密
切
、
愈
顯
明
。
這
樣
密
切
的
相
似
，
波
納
文

德
稱
之
為
「
宵
像
」

C
E
品
。
)
。
每
一
個
受
造
物
都
是
上
帝
的
院
跡
，
可
是
只
有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是
上
帝
的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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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像
，
因
為
它
的
靈
性
能
力
與
上
帝
相
似
，
通
過
此
種
相
似
，
他
可
以
越
來
越
與
上
帝
相
一
致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也
可
以
看
出
另
一
種
理
性
受
造
物
和
非
理
性
受
造
物
之
間
相
似
性
的
差

異
。
我
們
可
以
說
，
如
果
退
一
步
講
，
認
為
受
造
物
之
於
它
的
結
果
就
如
同
上
帝
之
於
受
造
物
一
樣
，
即
如
原

因
之
於
結
果
一
樣
，
可
是
即
使
我
們
做
這
樣
的
讓
步
，
前
者
的
結
果
乃
「
外
在
」
於
動
因
，
而
在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也
只
有
在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才
有
「
內
在
的
」
對
應

.. 

在
上
帝
，
三
個
位
格
有
一
個
本
性
;
在
人
，
則
三

個
能
力
有
同
一
種
本
質
;
這
三
個
能
力
彼
此
相
五
命
令
，
它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在
某
方
面
就
像
在
三
個
位
格
的
關

係
。
波
納
文
德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
我
們
可
以
藉
著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對
人
性
的
思
考
就
可
以
證
明
上
帝
三
位
一

體
的
理
論
，
因
為
他
否
認
任
何
嚴
格
的
哲
學
證
興
奧
駝
的
可
能
性
;
他
的
意
思
乃
是
，
在
信
仰
之
光
指
引
下
，

我
們
可
以
在
人
理
性
的
本
質
中
發
現
三
個
位
格
的
類
比
。
人
的
本
質
之
於
他
的
三
個
能
力
，
就
好
像
上
帝
本
性

之
於
三
個
位
格
，
也
就
是
因
為
還
個
緣
故
，
人
稱
為
上
帝
的
背
像
。
「
呈
露
」
這
個
字
的
意
思
是
指
，
「
里
三

」
在
人
性
結
構
中
相
當
程
度
地
表
現
了
她
自
己
，
彰
顯
了
她
自
己
。
顯
然
，
對
波
納
丈
德
而
言
，
相
似
的
類
比

(
即
模
傲
者
對
原
型
)
，
較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更
為
根
本
，
後
者
丹
在
前
者
之
中
處
理
，
離
開
了
它
，
就
沒
有
真

實
的
價
值
和
意
義
。

就
這
攘
，
技
納
文
德
乃
能
根
接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相
似
的
密
切
性
或
疏
遠
性
，
來
排
列
存
有
的
秩
序
。
純
感

覺
東
西
的
世
界
是
上
帝
的
路
跡
或
形
跡
，
雖
然
在
此
地
可
以
發
現
里
三
位
一
體
的
類
比
，
可
是
它
是
「
寫
在
外

面
的
書
本
」
。
當
自
然
哲
學
家
|
|
只
是
哲
學
家
，
考
慮
它
時
，
它
只
是
「
自
然
」
而
已
;
這
攘
的
一
個
人
不

能
讀
自
然
這
本
書
，
對
他
而
言
，
自
然
這
本
書
沒
有
上
帝
的
路
跡
，
而
是
為
了
它
自
己
而
存
在
的
東
西
，
與
上

.381. 第廿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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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全
然
無
涉
@
。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高
於
純
感
覺
的
受
造
物
，
它
們
具
有
上
帝
的
宵
像
，
特
殊
意
義
的
上
帝
的
背

象
。
不
過
，
「
上
帝
的
背
象
」
這
句
話
本
身
有
很
廣
泛
的
應
用
，
它
不
只
包
含
了
人
和
天
使
之
自
然
的
實
體
，

也
合
蓋
了
超
自
然
的
相
似
，
此
超
自
然
的
相
似
乃
由
於
擁
有
恩
典
的
緣
故
。
靈
魂
在
恩
典
中
是
上
帝
的
有
象
，

比
其
人
自
然
的
本
質
有
更
高
的
意
義
，
而
靈
魂
在
天
堂
中
，
享
受
一
福
祉
，
則
是
更
深
意
義
的
上
帝
的
背
象
。
因

此
，
與
上
帝
的
相
似
和
類
比
，
有
許
多
的
層
次
，
而
每
一
個
層
次
必
須
在
道
(
或
話
)
的
光
中
才
能
君
見
;
道

或
話
是
聖
父
本
體
的
宵
像
，
而
且
是
所
有
受
造
物
的
模
型
。
根
接
不
同
程
度
的
「
呈
露
」
反
映
在
受
造
物
之
中

。
我
們
不
只
可
以
注
意
到
神
學
和
哲
學
不
變
的
整
合
性
，
也
可
以
注
意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相
似
，
以
及
人
的
理
智

與
靈
性
生
活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個
人
之
傾
向
上
帝
，
包
括
了
從
「
寫
在
外
面
的
書
」
到
內
在
地
反
省
上
帝
i
i

上
帝
的
宵
像
，
「
寫
在
心
內
的
書
」
的
轉
折
，
順
從
奧
古
斯
丁
的
命
令
，
走
向
自
己
，
最
後
到
上
帝
那
一
襲
，
沉

思
上
帝
|
|
這
位
被
模
做
者
。
彼
納
文
德
不
截
然
二
分
地
處
理
哲
學
和
神
學
，
使
得
他
所
以
把
他
的
世
界
觀
與

禁
慾
和
密
契
生
活
掛
勾
起
來
，
也
因
而
配
得
上
「
獨
特
的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家
」
這
個
名
稱
。

西洋哲學史

_L 
/、

這
個
世
界
如
此
可
稱
贊
地
反
映
了
神
聖
的
創
造
主
，
那
麼
它
是
不
是
所
有
可
能
世
界
中
最
好
的
一
個
呢
?

在
此
，
我
們
首
先
必
讀
區
分
兩
種
命
題
，
上
帝
是
否
能
夠
造
一
個
比
這
個
世
界
更
好
的
另
一
個
世
界
?
上
帝
是

否
能
使
這
個
世
界
變
得
更
好
?

波
納
丈
德
對
第
一
個
問
題
的
岡
答
是
土
帝
可
以
藉
著
創
造
更
高
貴
的
本
質
來
造
成
一
個
比
這
個
世
界
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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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世
界
。
如
果
我
們
否
認
這
種
可
能
性
，
無
其
是
限
制
了
神
性
的
力
量
。
關
於
第
二
個
問
題
，
則
全
在
乎
你
怎

接
看
「
世
界
」
和
「
較
好
的
」
這
兩
個
祠
的
意
思
;
如
果
你
是
指
造
成
世
界
的
實
體
，
那
麼
你
所
悶
的
是
不
是

就
上
帝
可
以
創
造
更
高
尚
的
本
質
或
實
體
|
|
部
更
高
的
種
類l
|
|

這
個
意
義
下
，
使
得
這
些
實
體
更
好
?
或

者
是
，
你
所
間
的
是
上
帝
可
以
偶
然
地
使
這
些
實
體
較
好
，
而
這
些
較
好
的
實
體
保
留
在
它
們
自
己
的
種
類
中

?
如
果
是
前
者
，
哪
，
叫
法
答
案
是
，
上
帝
的
確
可
以
改
變
實
體
使
它
變
成
為
更
高
貴
的
，
可
是
如
果
如
此
的
話
，

這
樣
不
會
和
這
個
世
可
是
同
一
個
世
界
，
而
且
上
帝
也
不
是
使
這
個
世
界
更
好
。
如
果
是
後
者
，
那
麼
上
帝
可

以
使
這
個
世
界
更
好
。
舉
例
而
昔
日
，
如
呆
上
帝
把
人
變
成
天
使
，
那
麼
人
不
再
是
人
，
因
而
上
帝
也
不
曾
把
人

變
成
更
好
;
不
過
，
上
帝
可
以
藉
著
人
的
理
智
能
力
和
道
德
品
德
，
使
得
人
變
得
更
好
@
。
叉
，
如
果
上
帝
可

以
使
這
個
人
或
那
匹
馬
成
為
更
好
的
人
或
更
好
的
馬
，
我
們
必
須
做
另
外
的
區
分
，
這
是
不
是
問
上
帝
所
以
使

人
變
得
如
此
的
好
，
其
一
意
思
是
把
人
放
在
更
好
的
情
境
?
他
當
然
可
以
如
此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考
慮
到
他
把
人

收
在
這
些
情
境
中
，
或
允
許
他
在
這
些
情
境
中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時
，
我
們
就
會
發
現
，
事
實
上
他
並
沒
有
把
人

變
得
更
好
。
譬
如
說
，
如
果
上
帝
使
得
眾
人
都
好
好
地
服
事
祂
'
從
孤
離
的
觀
點
來
君
，
她
並
沒
有
使
人
變
得

更
好
。
可
是
，
如
果
你
考
慮
到
上
帝
允
許
人
好
好
的
(
或
不
好
好
的
)
去
服
事
祂
的
目
的
，
你
就
會
知
道
，
祂

不
藉
著
實
際
上
躁
騙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來
使
人
變
得
更
好
。
如
果
有
人
說
，
上
帝
既
然
在
過
去
可
以
創
造
一
個
更

好
的
世
界
，
現
在
也
可
以
使
得
這
個
世
界
更
好
，
那
麼
為
什
麼
他
過
去
不
如
此
做
?
或
為
什
麼
他
現
在
不
如
此

做
?
那
是
因
為
抽
要
如
此
，
而
且
她
知
道
為
什
麼
，
除
此
之
外
再
沒
有
什
麼
答
案
了
@
。

.383. 第廿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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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諭
六
日
創
造
」
y
5
.

同
主
，
F
N
﹒

同
志
。

「
講
道
集
」
巴
∞
﹒

同
斗
，
h
H
.
s
.

「
氣
-
T
P錐」
y
ω
﹒

同
斗
。

「
論
六
日
釗
造
」ω
L
﹒

同
志
。

同
斗
，
r
z
﹒

「
言
語
錐
第
一
書
」
鼠
，

@ 

同
斗
，
問
﹒

•• 
同
志
，
N
﹒

同
主
'
。
﹒

「
率
為
論
文
」
(
翁
之
﹒忌
器
h
h
H
『
M

〉
K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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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斗
，
ω

﹒

多
較
「
言
語
錄
第
一
古
」
ω
m
v
u
Y
N
d
V
ω
;

'
ω
m
H
.
M
.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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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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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7
較
「
言
語
錄
第
一
書
」

同
午
，
2

，
結
論
。

「
諭
六
日
釗
造
」
A
Y
A﹒

「
基
督
論
」

「
鼠
異
端
」

「
言
語
錄
第
二
書
」
H
a
r
-
-
M
W
H

(
的
。
這
叫
『
h
N
b
h
w
悼H
H﹒
)
尸
ω
∞
﹒

「
駐
異
端
」
M
W
ω中
，

「
言
語
錄
第
二
書
」
Y
H
.
H
.尸
ω
﹒

「
生
多
瑪
斯
」
Z
L
F
N
W泣
。
﹒

「
言
語
錄
第
二
書
」
H
L
L
.
M
.切

@ @ 

「
駐
異
端
」
尸
ω
∞
﹒

「
鼠
異
端
」
戶
ω
∞
﹒

「
言
語
錄
第
二
書
」
「
「
H
.
M
-
m﹒

•••• 
「
論
六
日
創
造
」
A
Y
N

同
止
，
ω

﹒

•• 
「
論
六
日
創
造
」
A
Y
ω﹒

b
小
較
「
寺
，
口
語
錐
第
一
書
」
S
.
M
.
-
w
結
論
。

(
b
h
N
M
又
向
這
之
翁
們
旨
之M
H
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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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口
﹒

參
較
「
言
)
給
錐
第
一
書
」ω
-
r
m耳
﹒

「
言
語
錄
第
二
書
」
Z
L
L
結
論
。

「
諭
六
日
創
造
」
Z
W
E
﹒

「
言
語
錄
第
一
書
」
E
L
L
-
結
論
。

同
斗
，
也
已
K
H﹒

口
口
﹒

M
W
ω以
及
H

，
同
上
，

h
g
w
y
y結
論
u



第
甘
八
章

波
飾
文
德
之
間
|

物
質
的
創
造

技納丈德之 í，~;; .一物質的創造

所
布
受
這
物
中
形
噴
的
組
合
|
|
個
體
化
i
|
|
尤
|
|
形
式
的
多
元
性
|
|
l
拯
護
理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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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納
文
德
從
他
的
老
師
亞
歷
山
大
，
接
受
了
所
有
受
造
物
中
形
質
組
合
的
理
論
，
間
，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是

由
質
料
和
形
式
所
組
成
的
。
不
過
，
此
地
所
謂
「
質
料
」
，
他
的
意
思
當
然
是
與
潛
能
原
則
有
關
係
，
即
廣
義

之
干
的
「
質
料
」
，
而
不
是
與
精
神
相
對
立
之
的
狹
義
的
「
質
料
」
。
質
料
，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
既
不
是
精
神

的
，
也
不
是
具
體
的
，
也
因
此
，
在
它
本
身
之
內
，
接
受
精
神
形
式
或
具
體
形
式
是
沒
有
什
麼
差
別
的
;
但
是

，
就
質
料
離
開
形
式
不
能
獨
存
而
昔
日
，
同
時
就
它
與
一
具
體
形
式
或
精
神
形
式
結
合
時
，
總
是
保
留
為
具
體
的

或
精
神
的
而
言
，
在
具
體
的
實
體
中
所
呈
現
的
質
料
和
在
精
神
實
體
中
所
呈
現
的
質
料
，
在
種
類
上
是
不
相
同

的
。
。
「
質
料
」
可
以
從
不
只
一
種
角
度
來
考
慮
。
如
果
吾
人
從
「
缺
如
」
的
角
度
來
考
慮
，
從
所
有
的
形
式

l
l

不
管
是
實
體
的
或
偶
性
的
形
式
|
|
抽
離
出
來
，
吾
人
必
定
會
承
認
，
眾
受
造
物
在
本
質
上
是
相
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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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為
質
料
的
種
頭
從
所
有
的
形
式
中
，
或
從
所
有
的
偶
性
中
抽
離
出
來
，
就
不
能
君
見
有
什
麼
不
同
了
」
。

可
是
如
果
從
「
類
比
」
的
觀
點
來
君
，
即
視
之
為
潛
能
、
為
形
式
的
基
礎
，
那
麼
吾
人
必
定
要
做
些
區
別
。
只

要
「
質
料
」
是
為
形
式
提
供
了
一
個
基
礎
，
而
且
只
關
聯
於
存
有
，
那
麼
在
精
神
的
、
具
體
的
受
造
物
中
，
它

在
本
質
上
都
是
相
同
的
。
因
為
精
神
的
和
共
體
的
受
造
物
同
接
是
存
在
著
而
且
是
實
際
存
在
著
。
吾
人
可
以
藉

著
它
們
自
己
來
考
慮
它
們
的
存
在
，
而
無
需
繼
續
考
慮
它
們
存
在
精
確
的
方
式
是
如
何
或
它
們
是
那
一
種
東
西

。
還
是
形
上
學
家
考
慮
質
料
的
方
式
，
因
此
在
形
上
學
家
君
來
，
質
料
在
精
神
受
造
物
和
在
具
體
受
造
物
是
相

同
的
。
可
是
，
如
果
質
料
只
是
從
它
和
廣
義
的
運
動
之
間
的
關
係
來
看
|
|
亦
即
只
從
變
化
來
了
解
質
料
，
那

麼
它
在
那
些
不
能
幫
歷
實
體
變
化
或
接
受
具
體
的
形
成
受
造
物
中
，
與
它
在
那
些
能
夠
經
歷
實
體
變
化
或
接
受

具
體
形
式
的
受
造
物
中
是
大
不
相
同
的
，
縱
使
它
可
以
認
為
是
「
類
比
的
」
相
似
。
譬
如

.. 

天
使
也
會
受
上
帝

的
影
響
。
如
此
考
磨
物
質
則
是
自
然
哲
學
家
的
事
情
。

在
未
進
一
步
討
論
按
納
，
艾
德
所
做
的
區
分
，
以
及
嘗
試
判
斷
他
的
理
論
之
前
，
吾
人
可
以
說
，
他
對
所
有

受
造
物
形
質
組
合
的
理
論
的
主
張
是
這
樣
的

.• 

質
料
是
潛
能
本
身
的
原
則
。
精
神
的
受
造
物
和
具
體
的
受
造
物

是
依
他
的
存
有
者
，
不
是
靠
自
己
存
在
的
存
有
者
。
因
此
，
如
果
吾
人
離
開
所
有
的
形
式
來
考
慮
潛
能
，
視
它

為
存
有
者
的
共
同
原
則
，
那
麼
吾
人
可
以
與
形
上
學
家
一
起
說
，
本
質
上
，
質
料
在
具
體
受
造
物
與
精
神
受
造

物
兩
者
之
中
是
相
同
的
。
不
過
，
如
果
吾
人
視
它
為
實
際
存
在
的
，
且
與
具
現
的
形
式
有
關
係
'
那
麼
它
在
兩

者
之
中
便
不
相
同
了
。
自
然
哲
學
家
考
慮
物
體
，
而
且
關
心
質
料
，
他
不
注
一
煮
是
它
抽
象
的
本
質
，
卸
視
之
為

在
特
殊
類
別
的
存
有
告
中
存
在
看
，
和
某
種
形
式
(
自
物
質
的
形
式
)
有
著
具
體
的
關
係
;
這
樣
于
君
質
料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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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無
法
在
精
神
存
有
申
找
到
質
料
的
。
當
然
吾
人
可
以
反
對
這
種
君
法
，
認
為
如
果
質
料
是
具
體
地
存
在
其
筍
，

與
形
式
結
合
，
是
不
同
的
種
巔
，
而
且
保
存
若
差
異
，
那
麼
在
質
料
中
，
必
定
有
某
樣
東
西
可
以
使
它
成
為
不

同
的
種
類
，
因
此
它
在
精
神
受
造
物
和
形
體
受
造
物
的
秩
序
中
，
頂
多
只
能
是
類
比
的
;
可
是
波
納
文
德
承
認

質
料
永
不
能
離
開
形
式
而
存
在
蒼
，
而
且
他
只
是
說
，
如
果
它
依
照
所
可
能
被
考
慮
的
範
圍
之
內
，
已
被
認
為

只
是
潛
能
，
那
麼
說
它
在
本
質
上
是
相
同
的
，
乃
是
正
確
無
誤
的
;
如
果
天
使
有
可
能
性
的
要
素
，
在
它
們
之

內
有
潛
能
，
正
如
同
他
們
真
的
有
一
樣
，
那
麼
它
們
必
定
具
有
質
料
，
因
為
質
料
就
其
本
身
而
考
慮
，
只
是
可

能
性
或
潛
能
罷
了
。
只
有
在
純
粹
實
現
的
「
存
者
」
中
，
沒
有
任
何
潛
能
和
可
能
性
，
才
沒
有
質
料
的
存
在
。

.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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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料
是
不
是
個
體
化
原
理
呢
?
﹒
波
納
文
德
說
，
@
一
些
思
想
家
憑
仗
著
亞
里
斯
多
德
作
如
是
的
主
張
，
可

是
吾
人
實
在
很
難
君
出
，
那
共
通
於
所
有
的
東
西
如
何
可
能
是
區
別
和
個
體
化
的
主
要
原
因
﹒
在
另
一
芳
面
，

說
形
式
是
個
體
化
原
理
，
叉
在
種
之
後
設
定
一
個
個
體
形
式
，
乃
陷
入
另
一
個
極
端
;
而
忘
記
了
一
個
受
造
物

的
形
式
可
以
右
像
此
形
式
一
樣
的
另
一
個
形
式
。
因
此
，
最
好
的
主
張
是
個
體
化
從
質
料
和
形
式
的
實
際
聯
合

所
產
生
出
來
。
似
乎
是
經
過
它
們
(
即
質
料
和
形
式
)
的
聯
合
，
個
體
化
就
構
成
了
第
三
者
。
印
鑑
是
在
臘
的

不
同
記
號
中
形
成
的
，
沒
有
了
臘
，
就
沒
有
復
數
的
印
鑑
'
可
是
沒
有
不
同
的
記
號
，
臘
也
不
能
變
成
援
數
。

同
樣
的
，
如
果
要
有
區
別
和
復
數
的
數
目
，
那
麼
質
料
是
必
需
的
。
可
是
，
形
式
也
是
必
需
的
，
因
為
區
別
和

複
數
預
設
了
其
組
成
要
素
所
構
成
實
體
的
結
構
。
一
個
個
別
的
實
體
之
為
某
種
固
定
種
類
的
東
西
，
乃
由
於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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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州
河
緣
故
，
而
它
之
為
「
這
個
」
某
物
，
則
是
由
於
質
料
，
形
式
在
時
間
和
空
間
上
獲
得
了
定
點
。
個
體
化
主

要
是
意
指
實
體
的
某
物
，
由
物
質
和
形
式
所
組
成
的
實
體
，
可
是
也
意
指
著
那
只
能
就
偶
性
來
考
慮
的
某
物

|
|
閻

•• 

數
目
。
個
體
性
(
個
體
的
特
色
)
意
含
了
兩
個
東
西

•• 

一
是
個
體
化
l
|
此
乃
由
質
料
和
形
式
這
兩

條
原
則
的
聯
合
所
產
生
的
;
其
次
是
與
其
他
物
之
間
的
區
別
|
|
|
此
是
數
目
的
根
源
;
不
過
前
者
比
起
後
者
要

來
得
更
為
根
本
。

人
格
(
人
的
特
色
)
是
當
聯
結
於
質
料
的
形
式
，
是
一
種
理
性
的
形
式
時
所
產
生
的
。
理
性
的
形
式
使
得

個
體
性
具
有
理
性
本
性
的
尊
嚴
。
理
性
本
性
的
尊
嚴
在
受
造
的
自
然
中
獨
佔
鱉
頭
，
而
且
不
是
趨
向
最
高
實
體

形
式
的
潛
能
而
已
。
不
過
，
要
構
成
人
格
，
有
某
些
東
西
更
為
需
要
。
亦
郎
，
在
此
偎
設
中
，
不
能
有
更
偉
六

、
更
尊
貴
的
其
他
本
性
。
在
此
假
設
中
，
理
性
的
本
性
必
須
共
有
實
現
的
尊
嚴
。
(
在
基
督
里
的
人
性
，
雖
然

是
完
美
完
整
的
，
卸
不
能
有
實
現
的
尊
嚴
，
因
而
它
不
是
一
個
人
)
。
因
此
，
我
們
必
須
說
，
就
像
個
體
性
的

產
生
是
由
於
在
質
料
中
一
個
自
然
形
式
的
存
在
﹒
同
樣
的
，
人
格
的
產
生
，
也
是
由
於
在
實
體
中
有
一
高
貴
的

、
卓
越
的
本
性
存
在
著
@
。

由
於
把
質
料
l
l

即
精
神
性
質
料
，
隸
屬
於
天
使
，
所
以
他
可
以
承
認
在
同
一
種
中
，
有
複
數
的
個
別
的

天
使
，
而
不
像
多
瑪
斯
一
接
投
迫
認
為
只
要
有
多
少
個
天
使
，
就
有
多
少
天
使
的
種
。
聖
經
告
訴
我
們
，
有
些

天
使
擔
負
相
似
的
功
能
，
這
證
明
了
存
有
的
相
似
性
。
更
何
況
，
「
好
施
憐
恤
」
的
上
帝
，
需
要
同
一
種
文
中

有
多
數
的
天
使
@
。

白洋哲學'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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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個
具
體
的
受
造
物
中
，
有
一
個
實
體
的
形
式
是
所
有
物
體
所
具
有
的
，
那
即
是
光
的
形
式
@
。
光
是

在
第
一
天
創
造
的
，
比
起
太
陽
的
產
生
已
早
了
三
天
。
根
攘
波
納
文
德
的
君
法
，
光
是
有
形
體
的
，
而
奧
古
斯

丁
則
將
光
解
釋
為
上
帝
對
天
使
的
創
造
。
正
確
地
說
，
光
不
是
物
體
，
而
是
物
體
的
形
式
，
是
第
一
個
實
體
的

形
式
，
共
通
於
所
有
物
體
以
及
物
體
活
動
的
原
則
。
而
且
不
同
的
物
體
，
根
攘
它
們
分
享
光
的
形
式
多
或
寡
，

形
成
了
一
個
有
等
級
的
階
層
@
因
而
，
「
最
高
天
」
位
於
階
層
中
的
最
高
一
端
，
而
大
地
則
位
於
最
低
的
一
端

。
光
論
是
奧
古
斯
丁
所
熟
緝
的
，
又
溯
源
於
柚
羅
丁
和
柏
拉
圖
以
太
陽
比
喻
善
的
理
型
，
在
拉
納
文
傳
哲
學
中

也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四

.391. 第廿八芳:

顯
然
，
如
果
有
人
主
張
光
是
實
體
的
形
式
，
是
所
有
物
體
所
共
同
具
有
的
，
那
麼
他
必
定
也
主
張
在
一
個

實
體
中
，
可
以
有
被
數
的
實
體
形
式
。
如
此
的
主
張
，
對
波
納
文
德
並
沒
有
什
麼
困
難
，
因
為
他
視
形
式
為
物

體
接
受
其
他
更
高
度
完
美
而
做
預
備
的
東
西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實
體
的
形
式
是
限
制
的
、
是
固
定
的
，
因
此

，
在
物
體
中
，
只
有
一
個
實
體
的
形
式
，
對
技
納
文
德
而
言
，
形
式
可
以
前
膽
上
望
，
換
句
話
說
，
形
式
不
完

全
侷
限
於
物
體
，
它
之
侷
限
於
物
體
，
乃
是
為
了
預
備
接
受
新
的
可
能
性
和
完
美
。
在
「
六
日
創
造
」
@
，
他

甚
至
說
，
認
為
最
後
的
形
式
已
經
加
諸
於
原
始
的
質
料
之
上
了
，
而
沒
有
給
於
質
料
任
何
的
傾
向
或
潛
能
，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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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中
介
的
形
式
存
在
蒼
，
這
樣
的
君
法
是
瘋
狂
的
君
法
。
波
納
文
德
並
且
喜
歡
尋
探
恩
典
秩
序
和
自
然
秩
序
之

間
平
行
的
軌
迎
。
好
比
，
知
識
的
恩
賜
是
為
智
慧
的
恩
賜
而
設
的
，
不
是
被
智
慧
的
恩
賜
所
廢
棄
。
就
如
同
恩

賜
不
廢
除
神
學
的
好
處
，
所
以
一
個
形
式
是
為
較
高
的
形
式
而
預
先
設
定
，
當
它
接
受
了
這
較
高
的
形
式
時
，

並
不
廢
掉
先
前
的
形
式
，
而
是
完
成
它
。

西洋哲學史

五技
納
文
德
公
然
追
隨
奧
吉
斯
丁
傳
統
，
因
此
我
們
不
難
想
見
他
會
接
受
「
胚
種
理
型
」
之
境
，
何
況
此
說

強
調
創
造
者
的
化
工
而
減
低
自
然
人
為
方
面
的
獨
立
性
。
不
過
，
就
近
代
意
義
的
「
科
學
」
而
言
，
技
納
文
德

並
未
比
奧
古
斯
丁
更
進
一
步
;
他
們
二
人
都
認
為
這
是
真
正
L
的
聖
經
詮
釋
所
要
求
的
，
或
是
一
種
考
慮
啟
示
資

料
的
哲
學
所
要
求
的
，
波
納
丈
德
的
理
由
還
多
了
一
條
，
白
這
是
他
的
前
輩
、
最
傑
出
的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所
主

張
的
，
這
位
哲
學
家
兼
具
「
智
慧
言
說
」
與
「
科
學
言
說
」
雙
重
天
賦
。
「
我
相
信
應
該
支
持
這
種
立
場
，
不

僅
因
為
理
性
傾
向
於
此
說
，
而
且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的
權
威
，
他
在
註
解
『
創
世
紀
』
的
文
義
時
，
肯
定
了
此
說

。
」
@技

納
文
德
因
而
主
張
，
事
物
在
質
料
中
有
某
種
「
隱
然
的
形
式
」
。
可
是
他
拒
絕
接
受
如
下
的
若
法
:
「

就
如
一
張
圖
畫
一
破
蓋
上
一
塊
布
，
當
一
個
人
把
布
掀
開
時
就
讓
圖
畫
不
被
掩
蓋
，
向
攘
的
，
那
出
現
在
時
間
中

的
事
物
，
其
形
式
原
本
是
以
實
現
狀
蔥
存
於
質
料
，
個
別
的
動
因
(
人
)
只
是
使
這
些
形
式
不
被
掩
蓋
罷
了
。

」
在
上
述
君
法
下
，
彼
此
相
反
的
形
式
可
以
同
時
地
出
現
在
相
同
的
東
西
中
，
而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波
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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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也
不
接
受
如
下
的
君
法
.. 

在
形
式
的
培
育
上
，
上
帝
是
唯
一
的
動
力
因
，
因
為
這
種
君
法
的
意
思
是
認
為
主

帝
是
以
她
創
造
人
類
理
性
靈
魂
的
方
法
來
創
造
其
他
所
有
的
形
式
，
而
次
要
的
動
因
(
人
)
實
際
上
是
一
無
可

做
。
這
個
君
法
與
事
實
相
違
，
次
要
的
動
因
之
作
用
的
確
對
於
結
果
有
某
些
方
面
的
貢
獻
。
上
述
兩
種
君
法
的

第
二
種
，
降
低
或
全
然
排
除
受
造
的
動
園
的
作
用
。
而
第
一
個
君
法
，
則
把
受
造
的
動
因
降
低
於
最
低
點
;
因

此
技
閑
文
樁
對
於
兩
者
都
不
予
以
採
納
。
他
寧
可
接
受
「
似
乎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而
且
是
哲
學
和
神
學
專
家

所
共
同
支
持
的
」
君
法
，
即
「
幾
乎
所
有
自
然
的
形
式
，
至
少
具
體
的
形
式
，
像
一
兀
素
的
形
式
和
混
合
物
的
形

式
，
都
包
含
在
質
料
的
潛
能
中
，
而
且
通
過
了
個
別
動
困
的
作
用
，
變
成
為
實
現
。
」
可
是
這
個
君
法
可
以
從

兩
方
面
來
了
解
;
它
可
以
說
是
質
料
一
方
面
具
有
接
受
形
式
的
潛
能
，
而
且
在
形
式
的
產
生
中
有
共
同
合
作
的

傾
向
，
所
產
生
的
形
式
是
在
個
別
的
動
因
中
，
就
好
像
在
它
的
有
效
的
、
根
源
性
的
原
則
中
一
樣
，
因
此
形
式

的
培
育
可
鼓
動
因
之
形
式
的
繁
殖
所
取
代
，
就
像
點
燃
一
根
蠟
燭
的
人
，
可
以
點
燃
一
大
堆
蠟
燭
一
樣
。
另
外

，
它
的
意
思
可
以
說
是.. 

質
料
包
含
了
被
引
生
出
來
的
形
式
，
不
只
像
是
這
些
形
式
在
質
料
裹
，
並
且
在
某
一

程
度
藉
著
質
料
而
產
生
，
而
且
像
是
形
式
白
質
料
而
產
生
;
不
過
在
後
者
，
形
式
是
與
質
料
共
同
被
造
的
，
並

且
形
式
在
質
料
中
並
非

J
實
現
的
、
而
是
一
鼠
設
的
方
式
。
在
第
一
個
假
設
中
，
雖
然
完
全
相
同
的
形
式
不
是

真
的
故
動
困
所
創
造
，
因
為
它
們
不
是
從
無
而
來
，
可
是
一
個
新
的
本
質
似
乎
可
以
以
某
種
芳
式
被
產
生
出
來

。
反
之
，
在
第
二
個
假
設
中
，
沒
有
新
的
本
質
或
實
質
被
產
生
，
可
是
存
在
於
潛
能
中
而
被
引
生
出
來
的
形
式

，
可
以
說
是
獲
得
新
的
性
向
安
排
。
因
此
，
第
三
個
偎
設
，
比
起
第
一
個
假
設
較
少
歸
因
於
受
造
的
動
因
，
因

為
受
造
的
動
因
只
是
使
得
以
前
以
某
種
方
式
存
在
蒼
的
東
西
，
變
成
現
在
以
另
外
一
種
方
式
存
在
著
。
反
之
，

.393. 第廿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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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一
個
假
設
中
，
雖
然
不
是
從
無
創
造
有
的
方
式
，
受
造
的
動
因
仍
然
產
生
了
積
極
存
在
的
新
東
西
。
如
果

一
個
園
丁
栽
種
玫
瑰
樹
，
要
使
得
玫
瑰
花
蕾
可
以
盛
放
玫
瑰
花
，
那
麼
他
的
確
必
須
做
些
事
情
，
可
是
比
起
他

想
從
其
他
樹
的
形
式
來
產
生
玫
瑰
樹
，
那
磨
他
所
要
做
就
要
來
得
少
了
。
因
此
，
波
納
文
德
很
敏
感
地
避
免
去

賦
于
受
造
的
動
因
具
有
創
造
能
力
的
相
似
性
，
而
卸
選
擇
了
把
工
作
更
少
賦
于
受
造
的
動
困
，
更
多
歸
因
於
創

造
者
的
這
麼
一
個
假
設
。

因
此
，
從
質
料
中
引
生
出
來
的
形
式
，
原
本
是
在
虛
設
狀
態
下
存
在
於
質
料
中
的
形
式
。
虛
設
的
形
式
是

「
種
子
理
型
」
。
種
子
理
型
是
存
於
質
料
中
主
動
的
能
力
，
這
主
動
的
能
力
是
可
以
引
生
的
形
式
之
本
質
，
它

與
後
來
的
形
式
之
闊
的
關
係
是
「
未
完
成
的
存
在
」
對
「
完
成
的
存
在
」
，
或
「
在
潛
能
中
的
存
在
」
對
「
在

實
現
中
的
存
在
」
@
。
因
此
，
質
料
是
胚

(
S
B
E
R
E
B
)
或
種
床
(
的
。
且
-
Z
已
)
，
在
種
床
中
，
上
帝
創

造
了
在
虛
設
的
狀
態
中
具
體
的
形
式
，
具
體
的
形
式
後
來
就
從
此
產
生
出
來
。
這
不
但
可
以
應
用
在
無
機
體
的

形
式
，
也
可
以
應
用
於
動
物
和
植
物
的
靈
魂
。
不
消
說
，
波
納
文
德
知
道
個
別
的
動
困
的
作
用
對
於
動
物
的
生

殖
是
必
需
的
，
可
是
他
不
承
認
「
傳
衍
論
」
(
可
立

E
E
E
m
片
子

8
3
)

，
根
接
傳
衍
論
，
一
個
新
生
動
物

的
靈
魂
是
由
其
父
母
靈
魂
的
增
殖
所
產
生
的
，
而
且
在
父
母
親
，
靈
魂
仍
然
絲
毫
不
曾
滅
損
。
這
個
理
論
也
暗

示
蒼
，
一
個
受
造
的
形
式
可
以
從
無
中
產
生
相
同
的
形
式
@
。
但
'
事
實
上
，
某
動
物
的
父
母
只
產
生
它
們
所

已
經
接
受
的
|
|
種
子
的
原
則
，
種
子
的
原
則
是
主
動
的
能
力
，
或
者
說
是
在
胚
種
中
包
含
了
新
靈
魂
的
潛
能

，
不
過
必
需
要
有
父
母
親
的
活
動
，
才
能
使
「
虛
」
的
變
成
「
實
」
的
。
按
納
丈
德
因
而
選
擇
了
一
條
中
庸
之

道
，
介
乎
給
于
受
造
動
因
太
少
或
完
全
沒
有
，
以
及
給
于
太
多
這
兩
個
極
端
之
間
。
他
主
要
的
原
則
是
，
上
帝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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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無
中
創
造
了
萬
物
，
受
造
動
因
則
只
能
產
生
某
些
已
經
在
潛
能
中
的
東
西
|
|
此
即
他
們
認
為
的
在
虛
設
的

狀
態
中
@
。
不
過
，
吾
人
若
想
要
在
他
的
種
子
理
型
理
論
中
，
尋
找
出
他
所
做
具
體
的
指
述
或
說
明
，
將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
因
為
，
他
這
個
理
論
部
分
是
憑
藉
若
前
人
的
權
威
來
立
論
，
一
﹒
部
分
則
是
倩
靠
著
先
Z人
的
哲
學
理

論
，
而
缺
乏
任
何
經
驗
性
的
觀
察
或
科
學
的
實
驗
。

附

註

80 

「
言
語
錄
第
二
書
」ω
w
f
y
p
結
論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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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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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廿
九
章

波
納
艾
德
之
五

!
人
的
靈
魂

西洋哲學史

靈
逸
的
統
一
性
l
|
1

靈
魂
和
身
體
的
關
舔
|
l
i

人
的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
|
亞
推
洛
艾
主
義

一
性
論
的
錯
誤
|
|
封
可
成
物
的
知
識
以
及
心
列
第
一
邏
輯
原
理
的
知
識
l
!

封
精
神
性
實

在
椅
知
識
!
l
|
尤
啟
|
!
靈
喝
之
昇
旬
土
帝
|
|
汶
納
丈
德
是
基
督
徒
生
活
哲
學
家

-我
們
在
前
面
已
經
說
過
，
根
攘
波
納
丈
德
，
動
物
的
靈
現
是
由
種
子
所
產
生
的
，
可
是
這
當
然
不
能
應
用

於
人
的
靈
魂
。
人
類
靈
魂
是
由
上
帶
所
直
接
創
造
的
，
是
她
從
無
中
創
造
出
來
的
。
人
的
靈
魂
是
上
帝
的
背
像

，
蒙
上
帝
呼
召
以
與
她
聯
合
，
也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
為
了
這
種
尊
嚴
的
緣
故
)
.
它
的
產
生
由
上
帝
恰
當
地
為

自
己
而
保
留
。
這
個
推
論
牽
涉
到
神
學
，
可
是
波
納
文
德
也
論
證
說
，
因
為
人
的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
不
毀
壞
的

，
所
以
它
的
產
生
，
必
定
只
能
是
由
那
在
自
身
之
內
有
生
命
與
永
恆
的
「
原
理
」
所
完
成
，
人
的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隱
含
著
在
人
的
靈
魂
中
有
一
「
質
料
」
，
它
不
可
能
是
實
體
變
化
中
的
一
個
要
素
;
可
是
，
受
造
動
困
的
活

動
只
能
運
作
於
可
蠻
的
質
料
，
而
具
有
不
可
變
質
料
的
實
體
之
創
造
，
則
超
過
了
受
造
動
困
的
能
力
。
因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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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衍
論
者
的
君
法
必
須
受
到
排
拒
，
縱
使
奧
古
斯
丁
為
了
說
明
原
罪
的
傳
衍
，
而
有
時
傾
向
於
這
個
理
論
。

上
帝
創
造
的
是
怎
樣
的
東
西
呢
?
是
完
整
的
人
的
靈
魂
，
而
不
只
是
理
性
的
機
能
而
已
。
在
人
之
中
只
有

一
個
靈
魂
，
它
同
時
具
有
理
性
和
感
性
的
機
能
，
這
樣
的
靈
魂
才
是
上
帝
所
創
造
的
。
人
的
身
體
已
經
「
以
種

子
方
式
」
包
含
在
人
類
始
祖
亞
當
的
身
體
中
，
身
體
是
藉
著
種
于
而
傳
遞
的
，
可
是
這
並
不
是
說
，
身
體
有
一

種
敏
感
的
靈
魂
，
從
質
料
的
潛
能
中
引
生
出
來
，
而
有
別
於
受
造
的
、
一
種
貫
注
的
理
性
靈
魂
@
。

誠
然
種
于
不
只
包
含
了
父
親
過
盛
的
營
養
，
也
包
含
了
某
些
他
們
的
劣
根
性
(
E
S
E
-片S
E
E
S
Z
ω
)
Q

因
此
，
在
靈
魂
貫
注
之
前
，
在
胚
種
中
有
一
種
傾
向
感
覺
活
動
的
主
動
性
向
，
一
種
剛
剛
開
始
的
感
性
;
可
是

這
種
感
覺
性
向
是
一
種
透
過
靈
魂
能
力
，
當
它
被
貫
注
時
，
才
能
完
成
，
當
靈
魂
注
入
，
整
個
胚
種
完
全
活
潑

起
來
時
，
這
剛
剛
開
始
而
未
完
成
的
感
覺
力
就
消
失
了
，
或
者
完
全
屈
服
於
靈
魂
的
活
動
之
下
;
靈
魂
是
知
性

的
，
同
時
也
是
感
性
的
原
則
。
換
句
話
說
，
波
納
丈
德
很
謹
慎
地
主
張
生
命
的
延
續
和
親
子
之
間
關
係
的
事
實

，
避
免
陷
入
把
靈
魂
劃
分
為
二
的
錯
誤
@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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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靈
魂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波
納
文
德
真
的
利
用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
以
反
對
那
些
主
張
「
靈
魂
在

眾
人
中
是
同
一
個
實
體
」
的
人
。
理
性
靈
魂
是
人
身
體
的
實
現
與
生
元
，
因
此
，
由
於
人
的
身
體
是
有
區
別
的

，
同
攘
的
，
使
得
身
體
完
全
的
理
性
靈
魂
也
一
接
是
有
區
別
的
@
。
靈
魂
是
存
在
的
、
活
力
的
、
有
理
智
的
形

式
，
賦
有
自
由
@
。
根
攘
奧
古
斯
丁
的
判
斷

•. 

靈
魂
完
全
呈
現
在
身
體
的
每
一
個
部
位
;
波
納
艾
德
認
為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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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
比
起
靈
魂
主
要
呈
現
在
身
體
某
個
部
位
|
|
如
心
臟
|
l
t

的
理
論
，
要
來
得
好
心
「
因
為
靈
魂
是
整
個

身
體
的
形
式
，
它
不
只
是
是
現
在
這
個
部
位
或
那
個
部
分
，
因
為
它
是
身
體
運
動
的
充
足
原
理
(
或
充
足
動
因

)
，
它
沒
有
特
別
的
場
所
，
不
是
呈
現
在
一
個
點
，
說
一
個
固
定
的
部
位
@
。

雖
然
技
納
文
德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定
義
靈
魂
為
身
體
的
形
式
，
可
是
他
的
理
論
在
性
格
上
大
致
是
柏
拉
國

的
和
奧
古
斯
丁
的
。
因
為
他
主
張
人
的
靈
魂
是
一
精
神
的
實
體
，
由
精
神
的
形
式
和
精
神
的
質
料
所
組
合
而
成

。
在
此
，
光
說
靈
魂
是
「
由
何
物
來
」
和
「
實
際
如
此
」
所
組
成
，
這
是
不
夠
的
。
因
為
靈
魂
可
以
活
動
，
也

可
以
被
影
響
;
可
以
運
動
，
也
可
以
被
動
。
這
證
明
了
「
質
料
」
的
呈
現

i
l
t

鼓
動
的
和
變
化
的
原
則
，
雖
然

這
質
料
超
越
了
廣
延
性
和
破
壞
性
，
因
為
它
是
精
神
的
質
料
，
而
不
是
具
體
的
質
料
@
。
這
個
理
論
似
乎
與
承

認
人
靈
魂
的
「
單
純
性
」
互
相
矛
盾
。
可
是
，
故
納
文
德
指
出
@
「
單
純
性
」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
和
不
同

的
程
度
。
單
純
性
可
以
指
沒
有
量
的
部
分
，
這
正
是
靈
魂
所
享
有
的
單
純
性
，
和
具
體
性
的
東
西
比
較
起
來
是

單
純
的
。
單
純
性
也
可
以
是
指
沒
有
構
造
的
部
分
，
這
則
不
是
靈
魂
所
享
有
的
單
純
性
。
要
點
在
於
靈
魂
雖
然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以
及
身
體
運
動
的
原
則
，
而
且
它
叉
超
越
了
這
些
，
它
可
以
靠
自
己
而
存
在
，
因
為
它
是
「
徵

現
之
物
」
'
縱
使
它
作
為
「
徵
現
之
物
」
'
某
部
分
是
鼓
動
的
而
且
可
變
的
，
它
必
續
在
自
己
之
內
具
有
精
神

的
質
料
。
人
靈
魂
的
形
質
組
合
的
理
論
，
因
而
可
以
用
來
保
證
它
的
尊
嚴
，
並
且
保
證
雖
然
身
體
誠
亡
了
，
它

仍
然
有
繼
續
存
在
的
能
力
。

如
果
靈
魂
是
由
形
式
和
精
神
質
料
所
組
成
，
那
麼
它
是
藉
著
自
己
的
原
則
來
個
體
化
。
。
不
過
，
如
果
是

這
攘
的
話
，
那
麼
它
既
然
享
有
權
利
做
為
個
別
的
精
神
實
體
，
為
何
還
要
聯
結
於
身
體
呢
?
答
案
是
，
靈
魂
即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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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是
精
神
實
體
，
它
的
構
成
是
要
使
得
它
不
但
能
夠
「
充
滿
」
一
個
身
體
，
而
且
也
自
然
而
然
地
有
這
種
傾
向

如
此
去
傲
。
反
之
，
身
體
雖
然
也
是
由
質
料
和
形
式
所
組
成
的
，
卸
有
被
靈
魂
「
克
滿
」
的
「
欲
求
」
。
這
兩

者
的
聯
合
是
為
了
互
相
完
全
，
而
不
是
為
了
互
相
損
傷
@
。
靈
魂
不
是
單
單
地
存
在
蒼
，
甚
至
是
它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也
不
是
為
了
運
作
身
體
，
而
是
為
了
昕
悅
上
帝
@
。
可
是
，
只
有
在
它
克
滿
身
體
時
，
才
能
完
全
地
運
行

它
的
能
力
和
潛
能
，
而
且
有
一
天
!
i

郎
復
活
那
一
天
，
靈
魂
和
身
體
要
重
新
聯
合
。
亞
里
斯
多
德
忽
略
了
這

點
，
他
之
所
以
忽
略
並
不
足
為
奇
，
因
為
「
除
非
有
信
仰
之
光
的
幫
助
，
否
則
一
個
哲
學
家
必
然
地
要
陷
入
同

樣
的
錯
誤
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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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納
文
德
對
於
人
靈
魂
的
形
質
組
合
理
論
，
自
然
而
然
幫
助
了
靈
魂
不
朽
性
的
證
明
，
因
為
波
納
丈
德
不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一
攘
，
把
靈
魂
密
切
地
聯
結
於
身
體
。
不
過
，
波
納
文
德
最
得
意
的
證
明
是
從
考
慮
靈

魂
最
究
極
的
目
的
而
引
申
出
來
的
。
靈
魂
尋
求
完
美
的
幸
福
(
除
非
有
人
的
理
性
完
全
敗
壞
了
，
否
則
這
是
無

可
否
認
的
事
實
)
。
可
是
沒
有
人
能
夠
完
全
幸
福
，
如
果
他
害
怕
失
掉
他
所
擁
有
的
，
相
反
的
，
就
是
這
種
害

怕
使
得
他
可
憐
兮
兮
的
。
因
此
，
就
因
為
靈
魂
有
欲
求
完
美
幸
福
的
自
然
傾
向
，
所
以
靈
魂
必
是
天
生
自
然
就

是
不
朽
的
。
這
個
證
明
預
設
了
上
帝
的
存
在
，
獲
得
完
美
幸
福
的
可
能
性
，
以
及
存
在
著
人
類
對
幸
福
自
然
渴

求
;
不
過
，
由
於
這
個
論
證
的
精
神
特
色
，
以
及
它
和
靈
魂
之
嶄
向
上
帝
的
運
動
有
關
係
'
所
以
波
納
丈
德
最

喜
愛
這
個
論
證
。
對
他
而
言
，
這
是
最
主
要
的
論
證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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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納
丈
德
以
幾
乎
相
同
的
方
式
，
從
形
式
因
來
考
慮
，
從
靈
魂
的
本
性
是
上
帝
的
宵
像
，
來
論
證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
因
為
靈
魂
是
為
了
獲
得
幸
福
而
設
造
的
，
幸
福
乃
在
於
擁
有
最
高
的
善
l
l

上
帝
。
因
此
靈
魂
必
須

有
能
力
「
擁
有
上
帝
」
，
因
而
必
須
按
上
帝
的
背
像
與
相
似
性
而
被
造
。
但
是
如
果
靈
魂
是
會
死
的
，
則
與
上

帝
毫
不
相
似
。
因
此
，
靈
魂
必
定
是
不
朽
的
。
再
者
(
從
質
料
的
部
分
來
論
證
)
，
理
性
靈
魂
的
形
式
是
如
此

的
尊
嚴
，
使
得
靈
魂
與
上
帝
相
似
，
結
果
使
得
聯
結
於
形
式
的
@
質
料
(
即
精
神
性
質
料
)
發
現
只
有
與
這
個

形
式
的
聯
合
，
才
能
滿
足
和
完
美
，
因
此
它
(
質
料
)
必
定
也
同
攘
是
不
朽
的
。

波
納
，
文
德
還
有
其
他
的
論
證
'
諸
如•. 

從
來
生
賞
罰
的
必
然
性
來
論
證
'
從
上
帝
不
可
能
使
善
受
挫
折
來

論
證
@
。
在
後
一
個
證
明
中
，
他
說
道
，
那
容
易
傾
向
於
罪
惡
和
挫
折
的
作
為
是
與
神
聖
的
公
義
相
對
立
的
，

根
攘
所
有
倫
理
的
教
訓
，
與
其
違
背
正
義
，
不
如
一
死
。
如
果
靈
魂
是
會
死
的
，
那
麼
靈
魂
之
堅
持
正
義
l
i

此
是
所
有
道
德
哲
學
家
所
贊
賞
的
，
!
!
到
頭
來
將
是
一
場
空
，
這
和
神
聖
的
公
義
是
相
互
違
背
的
。
再
者
，

他
也
有
接
近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論
證
'
即
從
靈
魂
自
我
反
省
的
能
力
以
及
從
靈
魂
的
理
智
活
動
|
i

此
無
需
對
於

身
體
有
什
麼
內
在
的
倚
靠
l
j

來
論
證
它
比
具
體
性
質
料
更
為
優
越
，
以
及
證
明
它
的
不
毀
壞
性
@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證
明
可
能
更
容
易
被
我
們
接
受
，
因
為
它
預
設
得
少
，
而
且
更
少
牽
涉
到
神
學
，
可
是
在
波
納
艾
德
君

來
，
這
個
論
證
是
從
奧
古
斯
丁
借
來
的
，
或
者
是
憑
仗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而
來
的
i
l

奧
氏
的
思
想
更
為
有
放

l
l

尤
其
是
對
一
福
祉
的
渴
求
這
個
觀
念
。
奧
古
斯
丁
從
靈
魂
的
理
解
真
理
，
消
化
真
理
一
直
到
遵
循
真
理
的
論

證
，
按
納
丈
德
也
將
之
表
問
出
來
@
'
可
是
這
似
乎
不
是
證
明
靈
魂
不
朽
的
一
個
最
佳
的
方
式
。
「
最
佳
的
方

式
」
這
個
名
稱
乃
保
留
給
從
福
祉
之
渴
求
所
做
的
證
興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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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吾
人
反
對
波
納
文
德
，
認
為
這
種
證
明
預
設
了
與
上
帝
聯
合
，
因
為
福
祉
的
全
幅
意
義
，
以
及
對
於

一
福
祉
的
渴
求
，
只
有
在
恩
典
的
運
作
下
才
引
發
出
來
，
因
此
，
它
是
屬
於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
而
不
屬
於
自
然
的

秩
序
，
自
然
的
秩
序
乃
是
哲
學
家
研
究
的
對
象
。
這
個
單
徒
對
於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
一
定
會
如
此
間
答
，
他
全

然
無
意
否
定
恩
典
的
工
作
或
恩
典
超
自
然
的
性
格
，
可
是
在
另
一
芳
面
，
真
正
的
哲
學
家
考
應
到
世
界
和
人
的

生
命
，
其
中
的
論
攘
之
一
正
野
就
是
人
對
完
全
幸
福
的
渴
求
。
即
使
這
種
渴
求
會
隱
恥
，
若
有
恩
典
的
運
行
，
可

是
它
仍
然
是
經
驗
的
資
料
，
因
而
可
列
為
哲
學
家
考
慮
的
對
象
。
如
果
吾
人
說
哲
學
家
芳
不
求
助
於
神
學
，
就

不
能
解
釋
它
(
對
福
祉
的
渴
求
)
，
那
磨
這
其
實
正
好
是
波
納
丈
德
所
主
張
「
除
非
受
信
仰
之
光
的
照
啟
，
否

則
沒
有
一
種
哲
學
是
可
以
令
人
滿
意
」
這
條
原
則
的
另
一
個
證
明
罷
了
!
換
句
話
說
，
「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有

系
統
地
把
所
有
他
所
知
道
的
超
自
然
排
除
於
經
驗
資
料
之
外
，
然
後
像
一
個
哲
學
家
一
樣
來
考
慮
所
剩
下
來
的

「
自
然
」
e

波
納
艾
德
一
系
的
哲
學
家
則
是
從
「
被
給
于
者
」
意
義
干
的
自
然
出
發
c

誠
然
，
恩
典
不
是
「
不

受
幫
助
的
理
性
所
能
確
切
君
見
或
了
解
的
」
這
個
意
思
下
「
被
給
于
」
的
某
物
，
可
是
恩
典
所
產
生
的
某
些
一
效

果
在
經
驗
襄
故
給
出
，
而
這
也
正
是
哲
學
家
所
應
該
考
慮
的
，
不
過
如
果
沒
宿
神
學
的
幫
助
，
哲
學
家
也
不
能

解
釋
它
們
。
多
瑪
斯
的
進
路
和
技
納
丈
德
的
進
路
是
不
同
的
，
吾
人
芳
勉
強
要
求
地
認
定
它
們
是
相
間
的
，
那

麼
不
是
歪
曲
了
多
瑪
斯
，
就
是
歪
曲
了
技
納
艾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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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
有
剛
才
右
關
於
人
的
靈
魂
的
言
論
，
都
暗
示
著
靈
魂
的
個
體
性
。
披
納
艾
德
很
了
解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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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註
解
，
而
且
公
然
評
論
它
們
的
不
是
。
亞
維
洛
艾
主
張
主
動
知
性
和
鼓
動
知
性
兩
者
在
人
死

後
都
仍
然
存
在
世
一
徊
。
而
且
不
管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怎
麼
說
的
，
亞
維
洛
艾
都
的
確
主
張
這
些
知
性
在
每
個
人
身
上

木
是
個
別
的
，
並
且
也
不
是
個
人
的
功
能
的
某
一
部
分
，
而
是
一
個
單
一
的
實
體
|
|
宇
宙
的
理
智
。
這
種
立

場
不
但
是
異
端
，
違
反
了
基
督
宗
教
，
而
且
也
違
背
了
理
性
與
經
驗
@
。
很
顯
然
的
;
它
之
所
以
違
背
理
性
，

乃
是
因
為
「
知
性
靈
魂
是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的
完
美
性
」
。
而
人
與
人
之
間
彼
此
有
異
，
是
以
個
別
的
人
，
而
不

能
只
是
做
為
動
物
。
如
果
在
眾
人
中
的
理
性
靈
魂
數
量
上
只
是
一
，
顯
然
和
經
驗
不
符
合
，
因
為
經
驗
上
不
同

的
人
有
不
同
的
思
想
。
這
種
思
想
的
差
異
不
好
說
只
是
來
自
不
同
的
人
想
像
力
中
「
種
」
的
不
同
!
|
郎
，
只

是
由
那
可
消
誠
的
想
像
力
而
來
，
此
種
想
像
力
由
感
覺
所
提
供
，
而
感
覺
在
不
同
的
人
是
不
相
同
的
，
因
為
人

的
觀
念
(
譬
如
說
對
於
美
德
的
觀
念
)
就
不
倚
靠
感
覺
知
覺
，
也
不
是
從
想
像
的
「
種
」
中
抽
離
出
來
的
。
從

波
納
丈
德
的
觀
點
君
來
，
知
性
靈
魂
獨
立
於
身
體
之
外
，
因
比
不
能
靠
著
身
體
而
個
體
化
，
這
個
論
證
也
不
是

一
個
好
的
論
證
'
因
為
靈
魂
不
是
由
身
體
而
個
體
化
，
而
是
由
於
精
神
性
質
料
和
精
神
性
形
式
這
兩
個
構
造
原

理
而
個
體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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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
於
靈
魂
對
感
覺
事
物
的
知
識
內
容
，
有
賴
於
感
官
知
覺
，
波
納
文
德
同
意
亞
里
斯
多
德
認
為
靈
魂
不
是

靠
著
自
己
而
對
感
覺
事
物
有
知
識
或
觀
念
;
人
的
知
性
是
被
造
為
「
空
無
一
物
」
的
狀
態
，
因
此
有
賴
於
感
覺

和
想
像
@
。
感
覺
事
物
影
響
感
覺
器
官
而
在
其
中
產
生
可
感
覺
的
種
種
影
像
，
這
種
影
像
叉
按
著
影
響
到
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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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機
能
，
因
而
知
覺
也
發
生
了
。
應
該
加
于
主
意
的
是
，
波
納
文
德
承
認
感
覺
中
被
動
的
要
素
，
這
一
點
背
離

奧
古
斯
丁
的
教
導
，
可
是
他
同
時
又
主
張
感
覺
機
能
或
靈
魂
的
感
覺
能
力
判
斷
感
覺
內
容
。
譬
如•. 

「
這
是
白

色
的
」
'
此
一
影
像
之
被
動
接
受
，
主
要
歸
因
於
器
官
，
判
斷
的
活
動
則
歸
因
於
機
能
@
。
雖
然
這
種
判
斷
不

是
反
省
的
判
斷
，
而
是
一
種
自
發
的
覺
察
，
可
是
這
是
可
能
的
，
因
為
感
覺
的
機
能
其
實
就
是
理
性
靈
魂
的
感

覺
機
能
，
因
為
將
感
覺
活
動
傳
給
身
體
的
就
是
靈
魂
@
。
不
同
的
感
覺
，
譬
如
顏
色
和
觸
覺
;
說
「
共
同
的
感

覺
」
統
一
起
來
，
而
且
保
存
在
想
像
中
，
想
像
不
同
於
記
憶
，
假
如
記
憶
是
指
「
想
起
」
或
任
意
的
同
想
@
。

最
後
，
主
動
和
被
動
的
知
性
兩
者
相
互
合
作
，
從
想
像
中
抽
離
出
本
質
。
主
動
和
被
動
知
性
不
是
不
同
的
兩
種

能
力
，
其
中
之
一
沒
有
了
，
另
一
個
仍
然
可
以
運
作
，
而
是
靈
魂
中
同
一
種
知
性
功
能
的
兩
種
不
同
的
「
面
相

」
。
我
們
誠
然
可
以
說
主
動
知
性
有
抽
象
作
用
，
被
動
知
性
有
接
受
作
用
，
可
是
波
納
艾
德
界
定
這
旬
話
的
意

思
，
肯
定
被
動
知
性
雖
然
需
要
主
動
知
性
的
幫
助
，
可
是
仍
然
自
有
抽
離
出
觀
念
並
且
判
斷
此
觀
念
的
能
力
，

主
動
理
性
的
認
知
活
動
亦
有
賴
於
被
動
知
性
所
提
供
影
像
的
資
料
。
事
實
上
，
知
性
只
有
一
個
完
整
的
活
動
，

在
此
活
動
中
，
主
動
的
和
被
動
的
知
性
，
不
是
彼
此
分
離
，
而
是
分
工
合
作
@
。

顯
然
，
波
納
丈
德
對
於
吾
人
獲
得
感
覺
事
物
知
識
的
方
法
，
異
於
各
派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
如
拒
絕
在

靈
魂
的
機
能
中
做
真
實
區
分
，
因
此
他
或
多
或
少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相
近
。
他
承
認
對
於
這
些
事
物
的
知

識
，
靈
魂
在
根
源
上
是
一
塊
「
白
板
」
@
，
他
不
為
天
生
本
有
觀
念
保
留
地
位
。
叉
，
這
種
對
於
天
生
本
有
觀

念
的
否
定
也
可
以
通
用
於
我
們
對
於
第
一
原
理
的
知
識
。
有
些
人
認
為
我
們
對
第
一
原
理
的
知
識
，
就
被
動
知

性
而
言
是
獲
取
的
，
但
卸
是
內
在
於
主
動
知
性
的
。
但
是
這
種
理
論
不
符
合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說
法
，
也
與
真
理

.403. 第廿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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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相
符
合
。
因
為
如
果
這
些
原
理
天
生
內
在
於
主
動
知
性
，
那
麼
為
什
麼
主
動
知
性
不
在
無
需
倩
靠
感
覺
下
就

將
它
們
傳
給
被
動
知
性
，
而
且
為
什
麼
它
不
從
一
開
始
就
知
道
這
些
原
理
?
修
正
後
的
「
天
生
本
有
主
義
」
則

認
為
這
些
原
理
的
一
般
形
式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
可
是
結
論
和
個
別
的
應
用
則
是
學
習
而
得
來
的
，
可
是
這
攘
的

觀
點
很
難
說
明
何
以
一
個
小
孩
子
不
能
知
道
一
般
形
式
的
第
一
原
理
。
再
者
，
即
使
是
這
修
正
的
天
生
本
有
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奧
古
斯
丁
的
理
論
都
不
符
合
。
按
納
文
德
無
疑
是
認
為
一
個
理
論
同
時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奧
古
斯
丁
，
便
不
能
是
個
正
確
的
理
論
。
因
此
只
有
在
下
面
這
個
意
義
下
吾
人
才
能
說
第
一
原
理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 

即
，
知
性
賦
有
自
然
之
光
，
使
得
它
在
學
習
有
關
的
觀
念
時
，
可
以
在
它
們
共
相
之
中
來
了
解
它
們
。
譬

如
說
，
除
非
吾
人
倚
靠
感
官
知
覺
學
習
到
觀
念
，
否
則
無
法
知
道
什
麼
是
全
部
，
什
麼
是
部
分
。
可
是
，
一
旦

他
學
習
到
這
個
觀
念
時
，
知
性
之
光
便
使
他
能
了
解
整
體
大
於
部
分
的
原
理
@
。
因
此
，
在
這
件
事
上
，
技
納

丈
德
和
多
瑪
斯
是
相
一
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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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雖
然
我
們
對
於
感
覺
事
物
，
或
它
們
的
木
質
，
或
邏
輯
與
數
學
的
第
一
原
理
波
有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可

是
不
能
就
說
我
們
對
於
純
粹
精
神
性
實
體
的
知
識
也
是
經
由
感
官
知
覺
得
來
的
。
「
認
知
上
帝
，
並
非
藉
若
由

感
覺
所
得
到
的
相
似
性
」
，
而
是
藉
若
靈
魂
對
自
己
的
反
省
@
。
在
此
生
中
，
對
於
上
帝
和
神
的
本
質
沒
有
直

覺
性
的
「
聽
見
」
，
可
是
卸
可
以
在
上
帝
的
背
像
中
，
以
及
在
渴
求
和
意
志
嶄
向
上
帝
中
君
見
馳
。
因
此
靈
魂

反
省
自
己
的
本
性
以
及
一
意
志
之
方
向
，
可
以
使
得
靈
魂
形
成
上
帝
的
觀
念
，
而
無
需
求
諸
於
外
在
的
感
覺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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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就
個
意
義
而
言
，
上
帝
觀
念
是
「
天
生
本
有
的
」
。
不
過
，
這
個
意
思
不
是
說
每
一
個
人
從
一
開
始
就
對

上
帝
有
清
楚
的
、
明
顯
的
、
正
確
的
知
識
。
意
志
的
方
向
，
對
完
美
幸
福
的
渴
求
，
是
神
性
活
動
自
身
的
結
果

。
對
此
種
渴
求
的
反
省
向
靈
魂
顯
示
了
渴
求
之
「
對
象
」
的
存
在
。
而
事
實
上
，
靈
魂
對
此
對
象
雖
然
不
必
有

明
顯
的
觀
念
，
均
已
經
有
模
糊
的
知
覺
。
「
這
個
真
理
(
上
帝
存
在
)
的
知
識
是
天
生
內
在
於
理
性
心
靈
中
，

心
靈
是
上
帝
的
背
像
，
因
此
之
故
，
它
對
上
帝
有
自
然
而
然
的
渴
求
、
知
識
和
記
憶
。
在
祂
的
宵
像
中
，
靈
魂

已
經
自
然
而
然
地
斬
向
她
，
因
而
可
以
在
上
帝
發
現
幸
福
」
@
。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右
許
多
種•. 

上
帝
對
她
自
己

有
完
備
的
知
識
，
蒙
一
瞄
者
可
以
很
清
楚
明
透
地
知
道
帖
，
我
們
只
能
部
分
地
模
糊
地
知
道
她
，
這
最
後
一
種
知

識
隱
含
在
「
每
個
靈
魂
知
道
它
自
己
不
總
是
存
在
若
以
及
它
的
存
在
必
定
有
一
個
起
點
」
的
這
個
知
識
襄
@
@

對
於
德
性
的
知
識
，
就
它
不
是
從
感
官
知
覺
而
來
的
而
昔
日
，
它
也
必
定
是
「
夫
生
本
有
的
」
。
一
個
不
公

義
的
人
可
以
知
道
什
麼
是
公
義
，
可
是
顯
然
他
不
是
通
過
公
義
之
呈
現
於
靈
魂
而
認
知
公
義
，
因
為
他
沒
有
公

義
;
他
也
不
能
通
過
感
覺
的
內
容
來
知
道
，
因
為
它
不
是
感
覺
的
對
象
，
在
感
覺
的
世
界
中
它
也
沒
宿
相
似
性

。
他
也
不
能
從
結
果
來
知
道
，
因
為
除
非
他
事
先
知
道
什
麼
是
公
義
，
否
則
他
不
能
認
知
什
麼
是
公
義
的
果
實

，
就
如
同
除
非
吾
人
事
先
知
道
什
麼
是
人
，
否
則
吾
人
便
不
能
知
道
人
行
動
的
結
果
是
什
麼
@
。
因
此
，
吾
人

對
於
德
性
必
定
有
某
種
先
天
的
(
包
℃
立
自
己
或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那
麼
，
在
什
麼
意
義
下
說
它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呢
?
這
不
是
一
生
下
來
，
在
心
中
就
對
於
德
性
有
清
楚
的
觀
念
或
知
性
的
相
似
性
這
個
意
思
下
的
「
夫
生

本
有
觀
念
」
。
在
靈
魂
中
有
自
然
之
光
呈
現
，
藉
自
然
之
光
靈
魂
可
以
認
知
真
理
和
正
直
，
此
外
，
在
靈
魂
中

也
呈
現
著
意
志
的
傾
向
。
因
此
，
靈
魂
知
道
什
麼
是
正
直
，
什
麼
是
意
志
的
傾
向
，
也
因
而
靈
魂
知
道
什
麼
是

.405. 第廿九章



第二卷 .406.

正
直
的
傾
向
，
當
正
直
的
傾
向
是
施
捨
時
，
靈
魂
便
知
道
什
麼
是
施
捨
'
即
使
它
不
真
正
具
有
施
捨
這
個
德
性

@@ 
西洋哲學史

因
此
對
德
性
的
知
識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
就
如
河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一
樣
，
一
意
思
不
是
一
種
明

顯
的
一
步
生
本
有
觀
念

-
4而
是
靈
魂
自
己
有
必
需
的
材
料
以
構
成
明
顯
的
觀
念
，
而
不
必
求
諸
於
感
覺
世
界
。
波

納
丈
德
的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是
一
種
虛
設
的
天
生
本
有
觀
念
@
當
然
，
在
吾
人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與
對
德
性
的
知

識
兩
者
之
間
有
一
很
大
的
差
異
，
因
為
在
此
生
中
，
我
們
永
遠
不
能
了
解
上
帝
的
本
質
，
卸
可
以
了
解
德
性
的

本
質
。
不
過
，
獲
得
上
帝
的
知
識
和
獲
得
德
性
的
知
識
在
方
法
上
是
相
同
的
，
並
且
，
我
們
可
以
說
靈
魂
對
它

的
行
為
必
需
的
原
則
有
天
生
本
有
的
知
識
。
藉
著
自
我
反
省
，
它
知
道
什
麼
是
上
帝
，
也
知
道
什
麼
是
懼
怕
，

什
麼
是
愛
，
因
而
它
也
知
道
什
麼
是
懼
怕
上
帝
，
什
麼
是
愛
上
帝
@
@
如
果
有
人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
那
先
前
不

在
感
覺
中
的
，
也
不
會
在
知
性
中
這
個
格
言
來
反
對
波
納
丈
德
的
話
，
那
麼
吸
納
文
德
的
同
答
必
定
是
說
，
這

個
格
言
必
賓
關
聯
若
我
們
對
可
感
覺
事
物
的
知
識
來
了
解
，
或
必
須
關
聯
於
那
些
可
由
感
覺
的
內
容
所
抽
象
而

得
的
觀
念
來
獲
得
了
解
@
Q

斗
u

雖
然
波
納
文
德
不
承
認
關
聯
若
我
們
的
世
界
的
第
一
原
理
，
甚
至
有
關
行
為
的
第
一
原
理
，
是
從
一
開
始

就
顯
明
在
心
智
中
，
或
是
從
外
面
注
入
在
心
智
中
，
而
與
心
智
自
身
的
任
何
活
動
無
關
。
可
是
，
他
卸
不
因
此

就
打
算
廢
掉
奧
古
斯
丁
的
光
啟
諭
Q
相
反
的
，
他
認
為
光
啟
論
是
形
上
學
中
最
基
本
的
真
理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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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是
「
事
物
與
理
智
相
符
」
@
'
這
涉
及
了
所
知
道
的
對
象
，
以
及
能
知
的
知
性
。
為
了
使
這
種
意
羲

的
真
理
或
所
掌
握
的
真
理
能
夠
存
在
，
主
觀
和
客
觀
兩
方
面
都
有
條
件
.. 

，
在
客
觀
而
是
不
變
易
性
，
在
主
觀

面
是
不
失
誤
性
@
。
可
是
如
果
波
納
文
德
打
算
以
這
個
方
法
來
同
應
「
泰
提
特
斯
篇
」
(
吋
芳
自
佇
立
己
的
)
的
話

，
而
說
確
切
性
知
識
要
存
在
必
須
需
要
這
兩
個
條
件
，
那
麼
他
必
然
要
面
對
柏
拉
圖
和
奧
古
斯
丁
的
困
難
，
因

為
沒
有
受
造
的
東
西
是
絕
對
不
變
的
，
並
且
可
感
覺
的
東
西
是
可
以
消
失
的
，
而
人
的
心
智
自
身
對
於
所
有
的

對
象
，
不
是
「
靠
自
己
」
就
不
會
失
誤
的
。
因
此
，
它
必
須
有
求
於
外
。
自
然
而
然
，
故
納
文
德
在
此
依
撮
奧

古
斯
丁
的
光
啟
論
，
光
啟
論
之
博
得
披
納
文
德
的
青
睬
，
並
不
只
是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如
此
主
張
，
也
因
為
光
啟

論
強
調
人
的
知
性
對
上
帝
的
倚
靠
，
以
及
上
帝
在
人
靈
魂
中
內
在
的
活
動
。
對
他
而
言
，
光
啟
論
是
知
識
論
的

真
理
也
是
宗
教
的
真
理
。
它
是
研
究
確
切
性
之
性
質
及
條
件
之
後
，
可
以
一
被
采
認
為
必
然
的
結
論
，
而
且
藉
此

吾
人
可
以
有
助
於
從
事
宗
教
意
義
的
沉
思
。
事
實
上
，
對
他
而
言
﹒
知
性
的
生
活
和
靈
性
的
生
活
是
無
法
判
然

二
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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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心
智
受
制
於
變
化
、
懷
疑
、
犯
錯
之
下
，
而
且
我
們
所
經
驗
到
的
、
所
知
道
的
現
象
也
是
可
變
化
的

。
在
另
一
方
面
，
無
可
懷
疑
的
，
人
的
心
智
具
有
確
切
性
，
而
且
知
道
它
有
此
種
確
切
性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不
變
的
本
質
和
不
蠻
的
原
理
。
可
是
，
只
有
上
帝
是
不
變
的
，
這
意
思
是
，
人
的
心
智
受
上
帝
之
助
，
而
這

確
切
性
知
識
的
對
象
以
某
種
方
式
根
源
於
上
帝
，
正
如
存
在
於
永
恆
理
型
或
神
的
觀
念
中
。
可
是
我
們
並
不
直

接
就
其
本
身
了
解
這
些
神
性
觀
念
。
技
納
文
德
順
著
奧
古
斯

T
指
出
，
接
受
柏
拉
圖
的
理
論
無
疑
是
為
懷
展
主

義
啟
開
們
窗
，
因
為
如
果
這
唯
一
確
切
性
知
識
是
對
於
永
桓
理
型
的
直
接
知
識
，
而
且
如
果
我
們
對
於
這
些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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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沒
有
直
接
的
知
識
，
那
麼
必
然
結
論
是
人
的
心
智
無
法
獲
得
真
實
的
確
切
性
@
。
在
另
一
芳
面
，
永
恆
理
型

影
響
了
心
智
的
意
義
只
是
，
能
知
的
心
智
獲
知
的
不
是
永
恆
原
理
本
身
而
是
它
的
影
響
或
「
心
智
的
承
受
」
'

這
種
說
法
是
不
充
分
的
，
因
為
後
者
也
是
受
造
的
，
它
像
心
智
一
樣
受
制
於
相
同
的
條
件
，
這
條
件
是
註
定
的

@
。
因
而
永
恆
理
型
雖
然
不
一
夜
君
見
，
卸
必
定
有
一
直
接
的
規
範
活
動
來
運
作
於
心
智
。
它
們
推
動
及
管
制
心

智
，
使
其
進
行
某
些
判
斷
，
使
其
能
夠
了
解
在
思
辨
秩
序
和
道
德
秩
序
中
確
定
與
永
恆
的
真
理
，
而
且
對
於
可

感
覺
的
東
西
也
做
確
定
的
且
真
實
的
判
斷

•• 

使
得
心
智
從
善
變
的
經
驗
對
象
中

7
解
一
小
變
的
、
穗
定
的
本
質
，

便
是
永
恆
理
型
的
作
用
。
這
不
是
說
技
納
文
德
違
背
了
他
所
贊
成
亞
里
斯
多
德
關
於
感
覺
世
界
之
知
識
的
理
論

，
而
是
說
他
認
為
這
個
理
論
是
不
足
夠
的
。
沒
有
感
官
知
覺
，
我
們
永
不
能
知
道
可
感
覺
之
物
，
誠
然
知
性
可

以
產
生
抽
象
作
用
，
可
是
心
智
要
在
對
象
中
君
出
不
變
理
型
的
反
映
，
而
且
能
夠
對
於
它
作
不
失
誤
的
判
斷
，

那
麼
神
性
啟
示
，
即
永
恆
理
型
的
直
接
活
動
是
必
要
的
。
我
們
要
能
夠
產
生
可
感
覺
之
物
的
觀
念
，
感
官
知
覺

西洋哲學史

是
必
要
的
，
可
是
我
們
對
於
它
們
判
斷
的
穩
當
性
和
必
需
性
，
則
是
由
於
「
永
恆
理
型
」
的
作
用
。
因
為
我
們

經
驗
到
可
感
覺
的
東
西
不
是
不
變
的
，
而
且
知
道
它
們
的
心
智
也
不
是
永
不
失
誤
的
。
我
們
心
智
裹
模
糊
的
觀

念
，
會
受
到
幻
象
的
曖
昧
不
明
所
影
響
，
因
此
需
要
光
啟
，
心
智
才
能
認
知
。
「
因
為
如
果
有
真
正
的
知
識
，

其
意
思
是
指
知
道
某
物
不
能
是
別
的
樣
于
，
那
麼
必
然
是
只
有
祂
才
能
使
我
們
知
道
，
祂
知
道
真
理
而
且
在
自

己
之
內
共
有
真
理
」
@
。
因
此
心
智
判
斷
所
有
我
們
由
感
覺
所
知
道
的
東
西
時
，
必
須
透
過
「
、
永
恆
理
型
」
@
。

在
「
心
靈
歸
向
上
帝
之
路
」
@
'
波
納
文
穗
描
述
外
在
感
覺
事
物
如
何
產
生
它
們
自
己
的
相
似
性
，
首
先

在
媒
介
里
，
其
次
透
過
媒
介
產
生
在
感
覺
器
官
上
，
然
後
在
內
在
的
感
覺
里
。
個
別
的
感
覺
，
或
者
透
過
個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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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官
所
產
生
的
感
覺
機
龍
，
判
斷
這
個
東
西
是
白
色
的
或
黑
色
的
，
或
任
何
其
它
東
西
，
而
內
在
的
感
覺
則
判

斷
它
是
悅
人
的
、
美
麗
的
，
或
是
令
人
嫌
惡
的
。
醜
惡
的
。
知
性
的
機
能
則
轉
向
觀
念
(
或
本
質
)
，
追
問
為

何
這
個
呈
現
的
東
西
是
美
麗
的
，
而
判
斷
它
之
所
以
是
美
麗
的
，
乃
是
因
為
它
具
有
一
些
一
特
質
。
可
是
這
個
判

斷
隱
含
地
指
涉
著
美
的
觀
念
，
美
的
觀
念
是
穩
定
的
、
不
變
的
，
而
且
不
受
制
於
地
方
和
時
間
。
這
正
是
神
祖

光
啟
進
入
之
處
，
即
藉
著
指
出
指
導
的
、
規
範
的
永
恆
理
型
來
解
釋
這
個
判
斷
不
變
的
、
超
時
間
的
面
相
，
而

不
是
壓
抑
或
廢
除
感
官
的
工
作
或
抽
象
的
活
動
。
所
有
一
破
知
道
的
感
覺
事
物
，
通
過
領
會
、
欣
賞
和
判
決
三
種

心
理
的
運
作
而
進
入
心
智
。
最
後
一
種
運
作
要
成
為
真
實
的
、
確
定
的
，
則
必
讀
是
在
永
恆
理
型
之
光
下
所
作

的
判
斷
。

如
同
我
們
前
面
所
說
的
，
永
恆
理
型
在
存
有
學
上
設
等
同
於
上
帝
的
話
(
詞
。
丘
。
凹
凸
。
忌
，
而
事
實
上

兩
者
也
是
同
一
的
。
因
而
光
啟
人
心
智
的
就
是
話
(
或
道
)
，
話
照
啟
了
每
一
個
來
到
世
界
上
的
人
，
「
基
督

是
內
在
的
教
師
，
去
不
透
過
她
，
沒
有
任
何
真
理
能
故
知
道
，
然
這
不
是
由
於
祂
說
話
如
同
我
們
說
話
一
樣
;

而
是
由
於
祂
內
在
地
光
照
我
們
。....•. 

他
是
親
密
地
呈
現
在
每
一
個
靈
魂
中
，
而
且
藉
若
她
最
清
楚
的
觀
念
，

她
照
在
我
們
心
智
暗
淡
的
觀
念
上
」
@
。
我
們
不
能
君
見
上
帝
的
話
，
而
且
雖
然
這
光
是
如
此
親
切
地
內
在
於

我
們
，
它
知
是
不
可
見
的
、
不
可
靠
近
的
:
我
們
是
從
觀
察
它
的
結
果
來
推
論
她
的
臨
在
@
。
因
此
，
按
納
文

德
的
光
啟
理
論
和
他
對
奧
古
斯
丁
的
解
釋
，
不
涉
及
「
存
有
主
義
」
(
。
早
已
。
恆
的5)
。
他
的
理
論
補
足
了
他

表
面
君
來
亞
旦
斯
多
德
式
對
抽
象
的
肯
定
，
也
補
足
了
他
對
第
一
原
理
天
生
本
有
特
性
的
否
定
，
因
而
使
得
他

的
教
導
成
為
獨
特
的
、
非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
而
共
有
奧
古
斯
丁
的
色
彩
和
口
味
。
誠
然
我
們
有
抽
象
作
用
，
可

.409. 第甘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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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我
們
不
能
只
透
過
抽
象
作
用
把
握
住
那
可
理
解
的
和
周
定
的
東
西
，
我
們
必
讀
要
有
神
辜
的
光
啟•. 
我
們
誠

然
可
以
藉
著
內
在
的
反
省
獲
知
道
德
原
則
，
可
是
如
果
沒
有
神
聖
光
啟
之
指
導
性
和
規
範
性
的
活
動
，
我
們
便

不
能
了
解
這
些
原
則
有
不
變
的
、
必
然
的
特
性
。
亞
旦
斯
多
德
若
不
見
這
些
，
他
不
能
君
出
，
除
非
我
們
君
出

受
造
物
是
神
聖
典
範
的
模
傲
物
，
否
則
我
們
便
不
能
形
成
某
個
判
斷
。
典
範
論
和
光
啟
論
相
互
關
聯
起
來
，
真

正
的
形
上
學
家
認
識
它
們
兩
者
，
亞
里
斯
多
德
則
兩
者
都
不
認
識
。

西洋哲學史

入
靈
魂
的
機
能
只
有
四
種
，
植
物
的
、
感
覺
的
、
知
性
的
和
意
志
的
。
可
是
波
納
文
德
區
分
靈
魂
的
不
同
面

相
，
特
別
是
根
攘
注
意
力
所
指
向
的
對
象
和
指
向
的
方
法
，
來
區
分
知
性
或
心
智
的
不
同
面
相
。
因
此
，
吾
人

若
認
為
波
納
文
德
的
意
思
是
說
，
理
性

(
3
丘
。
)
、
知
性
公
早
已
-
R
Z
m
)、
理
智
(
E
E
-
-
m
呂
立
志
和
「

精
神
的
高
裝
」
或
「
靈
光
一
閃
」
@
都
是
靈
魂
全
然
不
同
的
機
能
，
那
麼
我
們
就
錯
了

.• 

它
們
乃
是
代
表
理
性

靈
魂
對
於
從
感
覺
的
受
造
物
一
直
到
上
帝
的
不
同
的
作
用
功
能
。
在
「
言
語
錄
註
釋
」
中
@
，
他
很
清
楚
地
說

，
他
把
理
性
區
分
為
較
低
的
理
性
和
較
高
的
理
性
，
並
不
是
要
區
分
成
不
同
的
機
能
.. 

而
是
要
區
分
成
職
務
和

性
質
，
這
種
比
區
分
成
面
相
的
區
分
要
來
得
好
。
較
低
的
理
性
是
轉
向
感
覺
的
東
西
的
理
性
，
較
高
的
理
性
則

轉
向
可
理
解
的
東
西
。
因
此
「
較
低
的
」
和
「
較
高
的
」
是
指
向
同
一
種
機
能
的
不
同
作
用
;
不
過
必
讀
再
加

以
說
明
的
是
，
指
向
可
理
解
的
理
性
是
活
潑
強
狀
的
，
而
指
向
可
感
覺
物
的
理
性
則
是
弱
儒
昏
沉
的
。
因
此
，

雖
然
只
有
一
個
理
性
，
可
能
是
較
高
和
較
低
的
理
性
不
只
是
相
應
於
不
向
的
作
用
，
也
相
應
於
同
一
理
性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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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性
質
。

心
靈
斬
向
上
帝
的
上
昇
階
段
幾
乎
無
需
多
加
說
明
，
因
為
它
們
與
密
契
主
義
之
間
的
關
聯
多
於
他
們
與
我

們
所
謂
的
哲
學
之
間
的
關
聯
，
不
過
由
於
它
們
和
波
納
文
德
理
解
下
的
哲
學
有
所
閥
，
因
此
在
此
簡
略
地
談
談

他
們
也
是
好
的
。
它
們
可
以
解
釋
為
是
法
納
文
德
盡
力
去
撮
合
哲
學
與
神
學
的
傾
向
。
波
納
文
德
跟
隨
奧
古
斯

丁
和
維
克
多
學
派
的
後
塵
，
繼
續
尋
求
靈
魂
生
命
嶄
向
上
帝
的
階
段
，
這
些
階
段
相
應
於
靈
魂
之
內
不
同
的
潛

能
，
而
且
使
得
靈
魂
從
自
然
的
領
域
進
入
恩
典
的
領
域
，
他
從
靈
魂
的
感
覺
能
力
開
始
，
指
出
靈
魂
如
何
可
以

從
感
覺
的
東
西
中
君
出
上
帝
的
路
跡
，
首
先
是
從
上
帝
的
結
果
來
沉
思
感
覺
的
東
西
，
然
後
再
以
感
覺
的
東
西

是
上
帝
是
顯
之
處
來
考
應
它
們
，
最
後
又
和
奧
古
斯
丁
一
樣
附
加
了
一
點
4 •• 

感
覺
能
力
退
藏
於
自
己
之
內
，
沉

思
它
天
然
的
結
構
和
能
力
是
上
帝
的
背
像
。
在
恩
典
更
新
和
提
昇
靈
魂
的
機
能
之
下
，
理
智
表
現
於
對
上
帝
的

沉
思
，
它
之
所
以
能
夠
如
此
乃
緣
於
上
帝
的
話
。
在
這
個
階
段
中
，
靈
魂
是
在
上
帝
的
宵
像
中
沉
思
上
帝
，
雖

然
是
靠
恩
典
來
提
昇
'
卸
仍
然
在
靈
魂
自
身
之
內
。
靈
魂
可
以
更
進
一
步
地
況
思
那
超
乎
眾
人
之
上
的
上
帝
，

起
初
沉
思
她
為
「
存
有
」
，
其
次
是
「
善
」
。
存
有
是
善
的
，
沉
思
上
帝
是
存
有
，
是
存
有
的
完
全
，
則
能
夠

暸
解
存
有
就
是
善
，
是
善
的
自
我
瀰
邊
，
也
因
而
沉
思
上
帝
是
事
三
位
一
體
。
超
過
了
這
些
就
不
是
知
性
能
力

所
能
及
的
;
是
密
契
冥
思
與
忘
我
入
神
的
自
怯
的
黑
暗
，
是
超
乎
人
類
心
智
之
上
的
聖
愛
頂
宰
。
不
過
，
意
志

是
人
靈
魂
的
一
種
機
能
，
雖
然
是
從
靈
魂
的
實
體
中
引
生
出
來
的
，
均
不
是
一
個
分
離
的
附
質
，
因
此
說
意
志

的
愛
超
越
了
知
性
，
意
思
是
說
靈
魂
藉
著
愛
如
此
緊
密
聯
合
於
上
帝
，
因
而
光
貫
注
到
靈
魂
，
使
得
使
它
自
眩

而
奇
不
見
。
此
外
，
還
有
一
個
更
高
的
階
段
，
這
是
為
來
世
保
留
的
，
此
即
是
，
在
天
堂
襄
君
見
了
上
帝
可

.411 .第廿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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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必
讀
謹
記
在
心
的
是
，
技
納
文
德
形
上
學
的
基
點
是
創
造
、
模
型
論
和
光
啟
。
他
的
形
上
學
系
統
是
一
個

統
一
體
。
在
這
三
個
理
論
當
中
，
創
造
論
顯
示
了
世
界
是
從
上
帝
而
來
的
，
是
上
帝
從
無
中
創
造
的
，
而
且
完

全
倚
靠
於
她
。
模
型
論
則
顯
示
了
受
造
物
之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
就
像
一
個
模
傲
物
之
於
一
個
模
型
的
關
係
。
而

光
啟
論
則
尋
找
出
靈
魂
藉
著
對
感
覺
事
物
、
對
自
己
以
及
對
完
美
存
有
的
沉
思
，
最
後
同
歸
於
上
帝
的
階
段
。

在
此
，
神
性
的
活
動
一
再
受
到
強
調
。
從
無
中
創
造
是
可
以
被
證
闋
的
，
上
帝
的
臨
在
與
活
動
於
受
造
物
中
，

尤
其
在
靈
魂
自
身
之
中
，
也
是
可
以
被
證
成
的
.. 

每
個
確
實
真
理
的
理
解
，
都
有
上
帝
的
活
動
參
與
其
中
，
而

且
雖
然
為
了
建
立
靈
魂
上
昇
的
較
高
階
段
，
必
須
要
有
神
學
的
論
攘
，
可
是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上
帝
的
活
動
在

這
一
條
上
昇
的
連
續
下
有
逐
漸
增
強
的
趨
勢
。
當
人
獲
得
真
理
時
，
上
帝
在
人
心
智
中
活
動
著
，
可
是
人
也
是

透
過
使
用
他
本
然
的
能
力
來
尋
獲
真
理•• 
在
較
高
的
階
段
中
，
上
帝
的
活
動
逐
漸
地
增
加
，
一
直
到
了
忘
我
入

神
，
上
帝
完
全
地
佔
滿
靈
魂
，
而
人
知
性
的
活
動
也
完
全
故
壓
制
。

也
許
，
波
納
文
德
因
而
可
以
被
稱
為
是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哲
學
家
，
他
同
時
使
用
了
理
性
和
信
仰
來
產
生
他

的
綜
合
系
統
。
理
性
和
信
仰
，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整
合
，
藉
若
他
給
予
基
督
|
|
上
帝
的
話
|
|
的
地
位
而
設
強

調
。
就
好
像
吾
人
若
不
知
道
萬
物
之
受
造
是
透
過
上
帝
的
話
，
所
有
受
造
物
反
映
的
是
上
帝
的
話
，
上
帝
的
話

是
與
天
父
同
實
體
的
宵
像
，
那
麼
吾
人
便
不
能
真
正
地
了
解
創
造
論
和
模
型
論
。
同
樣
的
，
「
如
果
不
了
解
那

光
啟
每
一
個
人
的
就
是
上
帝
的
話
，
那
麼
也
無
法
恰
當
地
了
解
在
不
同
階
段
中
的
光
啟
」
略
上
帝
的
話
是
們
，

西浮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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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拙
，
靈
魂
超
越
了
自
己
而
進
入
上
帝
一
畏
。
上
帝
的
話
，
通
過
祂
所
差
遣
的
聖
靈
，
燃
燒
靈
魂
，
而
且
使
得

靈
魂
超
越
它
清
建
觀
念
的
界
線
進
入
忘
我
入
神
的
境
界
，
與
上
帝
聯
合
。
最
後
，
那
麼
我
們
彰
顯
天
父
，
而
且

為
我
們
打
開
天
上
至
一
繭
的
「
靈
視
」
的
，
也
是
上
帝
的
話
。
基
督
事
實
上
就
是
「
一
切
學
間
的
媒
介
」
@
'
是
神

學
的
媒
介
，
也
是
形
上
學
的
媒
介
。
因
為
單
單
做
為
形
上
學
家
不
能
藉
若
使
用
理
性
來
獲
得
有
關
於
「
話
」
(

詞
。
且
)
的
知
識
，
不
但
如
此
，
若
沒
有
了
「
話
」
的
光
啟
，
他
不
能
形
成
任
何
真
實
的
、
確
定
的
判
斷
，
甚

至
他
完
全
不
自
覺
到
他
的
學
問
是
不
完
整
的
，
而
且
除
非
藉
著
神
學
的
幫
助
與
完
成
，
就
會
按
這
不
完
整
性
破

壞
了
。附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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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冊
章

大
亞
爾
伯

﹒
佳
字
典
學
銜
活
動
|
|
哲
學
與
神
學
1
1
1
4帝
l
!

創
造
|
|
靈
拖
|
|
大
亞
爾
伯
的
學
學
與

重
要
性
。

-
大亞爾伯

大
亞
爾
伯
於
二

-
O六
年
生
於
史
華
比
醋
的
勞
因
根

(
E
Z戶
口
肉
。
口
古ω
迫
切
臣
"
)
，
為
了
研
讀
文
科
市
離

開
一
該
地
前
往
巴
杜
亞
(
2
兮
"
)
，
在
巴
杜
亞
他
於
三
一
二
三
年
進
入
道
明
修
會
。
他
在
科
隆
納
(
們
旦
。m
5
)

以
及
其
他
地
方
講
授
神
學
，
二
一
四
五
年
在
巴
黎
獲
得
博
士
學
位
。
多
瑪
斯
是
他
從
一
二
四
五
年
至
二
一
四
八

年
的
學
生
。
後
來
，
為
了
建
立
道
興
修
會
的
研
究
書
院
，
他
在
多
瑪
斯
的
陪
伴
下
，
問
到
了
科
隆
納
。
由
於
行

政
工
作
甚
多
，
影
響
了
他
的
純
粹
學
術
研
究
工
作
。
三
一
五
四
年
到
二
一
五
七
年
，
他
擔
任
德
國
大
教
區
的
主

教
，
一
二
六
0
年
到
一
二
六
二
年
擔
任
拉
提
崩
(
同E
Z
Z
S
的
主
敬
。
他
花
了
不
少
時
問
去
拜
訪
羅
馬
，
以
及

對
技
黑
米
亞
十
字
軍

(
C
Z
m泣
。
戶
口
白
色
。

B
E
)
的
講
學
。
三
一
七
七
年
，
他
為
了
替
多
瑪
斯
(
死
於
三
一

七
四
年
)
的
意
見
辯
護
，
前
往
巴
黎
。
一
二
入
0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逝
世
，
逝
世
地
就
在
科
隆
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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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他
的
寫
作
典
活
動
，
吾
人
可
充
分
知
道
大
亞
爾
伯
是
一
位
有
廣
泛
學
術
興
趣
和
同
情
心
的
人
，
而
且
吾

人
很
難
期
待
像
他
這
類
的
人
會
忽
略
了
在
巴
黎
文
科
學
院
所
興
起
之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
尤
其
是
他
相
當
覺
察

到
這
種
趨
勢
所
引
起
的
騷
動
和
困
擾
。
他
心
胸
開
朗
，
滿
懷
知
識
同
情
，
因
而
組
不
會
對
新
運
動
採
取
敵
對
的

態
度
，
縱
使
就
某
芳
面
而
言
，
他
對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有
強
烈
的
好
感
。
因
此
，
當
他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要
素
，
將
它
們
納
入
他
的
哲
學
中
時
，
他
仍
然
保
留
了
大
部
份
奧
古
斯
丁
與
非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傳
統
。
他
的
哲
學
具
有
一
種
過
渡
性
的
特
色

.. 

從
開
始
吸
收
消
化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階
段
，
到
他
的
大
弟

子
多
瑪
斯
所
完
成
的
階
段
。
更
且
，
亞
爾
伯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不
能
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與
基
督
教
義
之
間

的
衝
突
有
所
感
，
因
此
他
不
可
能
像
一
些
人
毫
無
批
判
地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1
!

這
在
當
時
的
文
學
院
已
經
蔚

然
成
風
。
因
此
，
他
的
作
法
並
不
令
人
驚
訝
，
就
是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邏
輯
學
、
物
理
學
(
如

•• 

「
物
理
」
和
「

論
天
與
地
」
)
，
形
上
學
和
倫
理
學
方
向
(
如
「
尼
各
瑪
甘
倫
理
學
」
「
政
治
學
」
)
方
面
的
著
作
做
了
不
少

的
註
釋
，
可
是
他
毫
不
遲
疑
地
指
出
這
位
哲
學
家
所
犯
的
錯
誤
，
並
且
出
版
了
「
知
性
的
單
一
性
」
來
反
對
亞

維
洛
艾
。
他
做
註
釋
的
公
然
目
的
是
要
使
拉
丁
世
界
的
人
可
以
了
解
亞
里
斯
多
德
，
他
宣
稱
自
己
要
給
于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意
見
做
客
觀
的
說
明
，
然
而
事
實
上
，
為
了
表
示
自
己
的
一
些
觀
念
，
不
得
不
批
判
亞
里
斯
多
德
，

雖
然
他
的
註
釋
大
部
份
是
對
這
位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做
了
非
個
人
意
見
的
評
論
和
說
明
。

亞
爾
伯
著
作
的
日
期
無
從
考
證
'
甚
至
出
版
的
次
序
到
日
前
為
正
仍
然
不
能
有
任
何
正
確
程
度
的
決
定
。

不
過
，
他
對
彼
得
﹒
隆
巴
特

(
2
Z
「
戶
。
白
宮
且
)
的
「
言
語
錄
」
的
註
釋
，
以
及
「
創
造
論
大
全
」
似
乎

比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評
論
要
出
版
得
早
。
他
也
出
版
了
對
偽
名
丹
尼
斯
(
2
2
兮
，
E
S

咱
也5
)

著
作
的
註

西洋哲學史



大亞爾伯

釋
。
「
知
性
單
一
性
」
大
概
在
三
一
七
0
年
後
才
寫
成
，
此
外
，
「
神
學
大
全
」
可
能
是
假
他
人
之
手
所
收
集

而
尚
未
完
成
的
。

無
人
能
夠
沉
默
地
忽
視
亞
爾
伯
之
興
趣
和
活
動
顯
著
的
一
面
，
尤
其
是
他
對
物
理
科
學
的
興
趣
。
他
以
啟

蒙
的
方
式
，
堅
持
主
張
在
物
理
事
物
上
觀
察
及
實
驗
的
必
要
性
。
在
他
的
「
論
植
物
」
和
「
論
動
物
」
二
書
中

，
他
除
了
介
紹
早
期
作
者
的
觀
念
之
外
，
他
也
說
明
了
他
自
己
觀
察
的
結
果
。
至
於
他
對
樹
木
和
植
物
的
描
述

，
他
說
那
些
記
錄
下
來
的
或
者
是
他
自
己
經
驗
的
結
果
，
或
者
是
從
他
所
知
道
那
些
經
由
自
己
觀
察
得
到
結
果

的
作
者
所
引
述
而
來
的
。
因
為
這
些
事
物
只
，
有
經
驗
才
能
給
于
它
確
切
性
。
。

他
的
思
辨
通
常
是
很
有
意
義
的
，
譬
如
說
，
當
他
反
對
恭
道
以
甫
的
區
域
不
能
居
住
這
個
想
法
時
，
他
論

斷
這
個
想
法
的
反
面
可
能
是
對
的
，
就
是
兩
極
天
氣
過
於
寒
冷
無
法
居
住
，
可
是
假
如
有
生
物
住
在
那
里
，
我

們
必
需
假
設
它
們
的
毛
皮
足
夠
保
護
它
們
抵
禦
寒
冷
的
氣
役
，
而
且
這
些
毛
皮
可
能
是
白
色
的
。
無
論
如
何
，

假
想
地
球
較
低
部
份
的
人
們
會
落
到
地
球
之
外
，
是
不
合
理
的
想
法
，
因
為
「
較
低
」
這
個
字
對
我
們
而
昔
日
只

是
相
對
的
@
。
亞
爾
伯
當
然
很
借
重
前
人
的
意
見
、
觀
察
、
和
猜
測
，
不
過
他
經
常
訴
諸
自
己
的
觀
察
。
如

.• 

他
自
己
個
人
所
注
意
到
的
候
鳥
習
性
，
植
物
本
性

..•••. 

，
當
他
說
「
熱
帶
不
可
居
住
性
」
這
個
先
天
論
證
'
這

不
能
改
變
我
們
已
知
道
在
該
區
域
中
某
些
地
方
是
可
以
居
住
的
這
個
事
實
，
他
所
做
的
澄
清
工
作
，
表
現
出
健

康
的
常
識
。
叉
，
當
提
及
月
暈
或
「
彩
虹
」
時
@
，
他
說
根
攘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說
法
，
這
種
現
象
每
五
十
年
才

出
現
兩
次
，
可
是
他
和
其
他
人
已
經
觀
察
到
每
一
年
出
現
兩
次
，
因
此
亞
旦
斯
多
德
必
定
是
根
接
傳
聞
而
不
是

根
接
經
驗
。
不
管
亞
爾
伯
所
導
出
的
個
別
的
結
論
究
竟
看
多
少
價
值
，
他
那
種
好
奇
的
精
神
，
依
接
與
觀
察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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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的
態
度
，
是
個
得
欽
佩
的
，
而
且
也
因
而
把
他
與
晚
期
的
經
驗
學
者
區
別
開
來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這
種
質

疑
的
精
神
和
廣
泛
的
興
趣
，
使
得
他
更
接
近
亞
里
斯
多
德
，
因
為
這
位
「
哲
學
家
」
本
人
非
常
清
楚
經
驗
研
究

在
科
學
事
物
中
的
價
值
，
可
惜
大
部
份
晚
期
學
生
只
接
受
了
他
的
格
且
一-7
卸
喪
失
了
質
疑
的
精
神
和
廣
泛
的
興

趣
。

西洋哲學良

關
於
神
學
和
哲
學
之
間
的
區
別
，
大
亞
爾
伯
特
是
十
分
清
楚
的
。
而
且
他
區
分
了
以
啟
示
資
料
為
基
礎
的

神
學
以
及
光
靠
自
然
理
性
所
得
、
屬
於
形
上
哲
學
的
神
學
。
因
此
，
形
上
學
或
第
一
神
學
在
討
論
作
為
第
一
存

有
的
上
帝
，
神
學
則
在
討
論
經
由
信
仰
而
認
知
的
上
帝
。
再
者
，
哲
學
家
在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影
響
下
工
作
，

藉
此
，
他
若
見
了
第
一
原
理
，
而
神
學
家
則
是
靠
信
仰
之
光
而
工
作
，
藉
此
，
他
得
到
了
啟
示
的
教
義
@
。
大

亞
爾
伯
不
太
同
情
那
些
否
認
或
藐
視
哲
學
的
人
，
因
為
他
不
僅
在
神
學
的
推
理
上
應
用
了
辯
證
的
方
法
，
而
且

他
也
認
為
哲
學
自
身
是
一
種
獨
立
的
學
科

e

他
反
對
那
些
認
為
把
哲
學
推
理
引
入
神
學
中
是
錯
誤
的
人
，
不
過

，
他
倒
是
承
認
哲
學
推
理
不
能
是
首
要
的
，
因
為
教
義
被
證
現
為
是
「
如
同
來
自
先
天
的
」

(
g
g
o
g
E
Z

M
U
Z
自
己
，
即
:
那
被
神
學
家
所
彰
示
的
教
義
是
啟
示
的
，
而
不
是
從
哲
學
論
證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
可
是
他
又

進
一
步
說
，
哲
學
推
理
在
次
要
能
力
上
有
真
實
的
用
處
，
尤
其
當
應
付
敵
對
的
哲
學
家
所
提
出
的
反
對
意
見
時

，
以
及
提
到
那
些
想
盡
種
種
方
法
來
攻
擊
哲
學
的
應
用
，
彷
彿
「
兇
猛
的
野
獸
褻
蜜
地
反
對
它
們
自
己
所
不
知

道
的
」
一
般
的
那
些
愚
昧
的
人
時
@
'
哲
學
就
可
以
顯
出
它
的
用
處
。
甚
至
在
傳
教
士
的
華
會
中
也
有
人
反
對



哲
學
以
及
反
對
對
此
「
世
俗
」
學
科
的
研
讀
。
亞
爾
伯
的
一
大
貢
獻
之
一
便
是
在
他
的
修
會
內
推
展
哲
學
研
究

的
實
際
應
用
。

-司--

大亞爾伯

大
亞
爾
伯
的
學
說
不
是
一
個
單
一
同
質
的
系
統
，
而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新
柏
拉
圖
要
素
的
混
合
。
比
如
說

，
他
訴
諸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
從
運
動
來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
而
又
論
辯
原
因
或
原
理
的
無
限
索
鏈
是
不
可
能

而
且
是
矛
盾
的
，
因
為
果
具
有
無
限
索
鏈
，
那
麼
事
實
上
將
沒
有
真
正
的
原
因
或
原
理
@
第
一
原
理
，
由
於
是

第
一
原
理
的
緣
故
，
它
的
存
在
必
須
是
從
它
自
己
而
來
，
而
不
能
從
他
者
而
來
，
而
且
它
的
存
在
必
須
是
它
的

實
體
和
本
質
@
'
它
是
必
然
的
存
有
，
不
夾
雜
任
何
偶
性
或
潛
能
，
亞
爾
伯
並
且
還
證
閉
上
帝
是
理
智
的
、
生

活
的
，
無
所
不
能
的
、
自
由
的•••.•. 

等
等
，
即
上
帝
是
她
自
身
的
理
智
，
在
上
帝
對
自
身
的
知
識
中
，
沒
有
主

客
之
分
，
她
的
意
志
也
不
是
與
她
的
本
質
有
所
區
別
的
另
一
樣
東
西
。
最
後
，
他
叉
觀
察
到
世
界
上
任
何
的
名

謂
，
沒
有
一
個
可
以
依
照
它
原
先
本
有
的
意
思
來
稱
述
上
帝
，
藉
蛇
，
把
上
帝
或
第
一
原
理
與
世
界
分
別
開
來

。
譬
如
說
，
假
如
上
帝
被
稱
為
實
體
，
那
不
是
因
為
祂
落
在
實
體
的
範
疇
里
，
而
是
因
為
她
超
越
了
所
有
的
實

體
，
超
越
了
所
有
的
實
體
的
範
疇
之
上
。
同
樣
的
，
「
存
有
」
這
個
名
稱
原
本
是
用
來
指
稱
存
有
一
般
的
抽
象

觀
念
，
這
個
名
稱
實
際
上
不
能
用
來
稱
述
上
帝
@
。
總
之
，
提
到
上
帝
時
，
實
際
上
我
們
知
道
她
是
什
麼
總
比

不
上
我
們
知
道
她
不
是
什
麼
@
。
因
而
，
我
們
可
以
說
在
大
亞
爾
伯
的
哲
學
中
，
一
芳
面
他
順
著
亞
旦
斯
多
德

，
把
上
帝
描
述
為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
純
粹
實
現
，
以
及
自
知
的
理
智
，
一
方
面
他
則
承
續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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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重
點
放
在
事
實
上
上
帝
超
越
了
我
們
的
一
切
概
念
以
及
我
們
所
用
來
稱
述
她
的
種
種
名
謂
。

第二在 .422.

四融
合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偽
名
丹
尼
斯
，
不
但
保
證
了
神
性
的
超
越
，
同
時
也
奠
定
了
類
比
理
論
的
基
礎
。

當
亞
爾
伯
藉
此
種
融
和
系
統
來
說
明
世
界
的
創
造
時
，
他
是
根
攘
著
漫
步
學
派
人
士
的
理
論
，
凹
，
事
實
上
他

是
根
接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
因
此
他
使
用
了
「
流
」
(
2頁
c
m
)
，
「
流
衍
」
兮
B
S

盟
的
。

)
這
些
字
眼
(
由
於
流
是
第
一
根
源
所
流
出
的
形
式
，
所
有
的
形
式
是
泉
源
而
且
是
根
源
)
@
'
並
主
張
第
一

原
理
，
知
性
的
整
體
動
力
者
，
是
一
個
源
頭
，
從
此
流
出
第
二
理
智
，
第
二
理
智
叉
是
一
個
源
頭
，
流
出
第
三

個
理
智
，
•••••• 

等
等
，
每
一
個
附
屬
的
理
智
叉
引
生
出
屬
於
它
們
自
己
的
領
域
，
在
此
流
衍
的
過
程
，
最
後
地

球
開
始
存
在
。
這
個
大
體
上
的
輪
廓
(
亞
爾
伯
還
從
「
古
人
」
中
選
出
了
一
些
個
別
的
藍
圖
)
，
似
乎
損
害
了

神
聖
的
超
越
性
和
不
變
性
，
以
及
神
性
創
造
的
活
動
，
然
而
，
大
亞
爾
伯
當
然
不
是
認
為
上
帝
在
流
衍
過
程
中

愈
來
愈
少
，
或
經
歷
到
任
何
的
變
化
，
而
是
認
為
一
個
附
屬
的
原
因
只
能
根
攘
較
高
的
原
因
的
幫
助
才
能
作
用

，
因
此
整
個
過
程
必
須
是
絕
對
地
歸
因
於
上
帝
。
這
個
過
程
可
以
用
不
同
的
說
法
來
旱
現
它
，
如
善
的
層
次
的

擴
散
，
或
光
的
層
次
的
擴
散
。
不
過
，
大
亞
爾
伯
的
創
造
藍
圖
顯
然
受
到
「
論
原
因
之
書
」
的
影
響
，
而
且
他

從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以
及
新
柏
拉
圖
式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所
體
會
的
靈
感
，
比
起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受
的
靈

感
要
來
得
多
。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
他
顯
然
不
太
了
解
新
柏
拉
闡
流
衍
的
觀
念
，
雖
然
由
於
上
帝
和
萬
物
仍
然
有

別
，
所
以
不
算
是
一
種
嚴
格
的
泛
神
論
，
可
是
仍
然
和
基
督
京
教
從
無
中
自
由
創
造
的
教
義
是
無
法
完
全
調
和

西洋哲學史



大亞爾伯

的
。
我
的
意
思
不
是
主
張
大
亞
繭
伯
想
以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流
你
過
程
來
取
代
基
督
宗
教
的
創
造
論
，
而
是
說

他
企
圖
以
前
者
來
表
達
後
者
，
卸
顯
然
不
了
解
這
個
嘗
試
所
隱
含
的
困
難
。

亞
爾
伯
離
開
亞
里
斯
多
德
l

方
濟
會
的
傳
統
，
一
者
是
為
了
主
張
理
性
無
法
確
切
地
證
明
世
界
在
時
間
內

的
創
造
，
即
世
界
不
是
從
永
恆
創
造
的
@
，
再
者
，
也
為
了
否
認
天
使
和
人
類
靈
魂
是
由
質
料
和
形
式
組
成
的

，
在
此
他
顯
然
把
質
料
想
成
是
與
量
有
關
聯
的
東
西
;
然
而
，
在
另
一
芳
面
他
接
受
了
種
子
理
型
以
及
以
光
為

共
體
形
式
的
教
義
。
此
外
，
他
右
時
接
受
一
些
亞
里
斯
多
德
傳
統
，
有
時
又
接
受
一
些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或
新
柏

拉
圖
傳
統
，
甚
至
由
某
一
傳
統
的
意
義
來
解
釋
另
一
個
傳
統
的
術
語
。
譬
如
，
當
他
說
到
在
神
性
之
光
君
本
質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人
類
理
性
和
它
的
運
作
是
神
性
之
光
的
反
映
，
因
而
也
是
她
的
結
果
;
而
不
是
說
，
在
上
帝

創
造
及
保
存
知
性
之
外
，
品
需
她
所
特
有
的
光
啟
活
動
。
大
體
上
，
祂
承
續
亞
里
斯
多
德
抽
象
作
用
的
理
論
。

再
者
，
亞
爾
伯
並
不
常
常
把
他
自
己
的
一
意
思
表
達
得
很
清
楚
，
因
此
他
所
考
慮
的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的
區
分
是

實
在
的
或
是
概
念
的
，
仍
然
留
下
一
團
謎
霧
。
譬
如
，
他
否
認
在
天
使
中
有
質
料
的
出
現
，
可
是
他
又
肯
窯
他

們
(
天
使
)
是
「
本
質
的
部
分
」
所
組
成
的
，
因
此
假
設
他
所
主
張
的
是
一
種
實
在
的
區
分
，
似
乎
是
蠻
有
道

理
的
，
而
且
他
有
時
也
從
這
個
意
思
來
立
論
，
可
是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他
卸
叉
好
像
是
支
持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概
念
性
區
分
的
理
論
。
由
於
他
慣
常
指
示
許
多
不
同
的
理
論
，
而
卸
叉
不
明
確
地
指
出
他
自
己
所
接
受
問
題
的

解
答
是
那
一
個
，
以
致
於
當
我
們
在
這
一
點
或
那
一
點
來
解
釋
他
的
意
思
時
，
碰
到
不
少
的
困
難
，
究
竟
有
多

少
他
只
是
報
導
別
人
的
意
見
，
究
竟
有
多
少
他
明
確
地
宣
佈
他
主
張
這
些
意
見
，
總
是
模
糊
不
清
的
。
因
此
，

想
要
勾
劃
出
大
亞
爾
伯
的
完
整
系
統
是
不
可
能
的
，
他
的
思
想
事
實
上
是
停
留
在
「
吸
收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以

.423. 第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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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知
性
的
工
具
來
表
達
基
督
宗
教
觀
念
」
的
這
個
階
段
。
這
種
吸
收
消
化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過
程
，
到
了

他
的
大
弟
于
多
瑪
斯
有
了
更
大
的
斬
獲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誇
大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他
們
哲
學
中
的
份
量
，
甚
至

僅
誇
大
了
車
里
斯
多
德
在
後
者
哲
學
中
的
份
量
，
都
是
一
種
錯
誤
，
因
為
他
們
兩
人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都
仍
然
保

留
著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
甚
至
他
們
是
引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範
疇
來
解
釋
奧
古
斯
丁
，
雖
然
在
亞
爾
伯
仍
然
不

成
熟
，
可
是
在
多
瑪
斯
則
相
當
成
功
。

西洋哲學史

五大
亞
爾
伯
確
信
靈
魂
不
朽
是
可
以
在
理
性
上
得
到
證
明
的
，
因
此
在
他
「
論
靈
魂
的
本
性
和
起
源
」
書
中

@
，
他
列
舉
一
大
堆
論
證
@
譬
如
說
，
靈
魂
在
它
知
性
的
運
作
襄
超
越
了
質
料
，
在
它
自
身
之
內
具
有
這
種
運

作
的
原
理
，
因
此
它
不
可
能
像
「
存
在
之
倚
靠
本
質
一
樣
」
倚
靠
於
身
體
。
然
而
，
他
不
承
認
主
動
知
性
在
眾

人
中
是
單
一
的
這
個
論
證
的
有
效
性
，
因
為
如
果
這
個
論
證
是
有
效
的
，
那
麼
靈
魂
不
朽
便
按
否
定
了
。
他
不

僅
在
「
論
靈
魂
」
'
也
在
「
反
亞
維
洛
艾
靈
魂
單
一
性
理
論
札
記
」
中
特
別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
首
先
，
他
說
這

個
問
題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
只
有
熟
悉
形
上
學
的
老
練
的
哲
學
家
才
能
參
與
論
辯
的
行
列
@
@
然
後
，
他
揭
露
了

亞
維
浩
艾
主
羲
者
所
提
出
或
所
可
能
提
出
的
三
十
個
論
證
'
並
且
季
到
帥
這
些
論
證
很
難
去
辯
駁
，
接
蒼
，
他
叉

舉
出
三
十
六
個
反
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論
證
'
綜
述
他
對
理
性
靈
魂
的
看
法
，
並
反
對
來
答
覆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的
三
十
個
論
證
@
。
理
性
的
靈
魂
是
人
的
形
式
，
因
此
它
必
須
在
個
別
的
人
中
繁
增
，
而
在
數
量
上
繁
增
的

，
在
實
體
上
也
是
繁
增
的
。
假
如
這
點
被
證
成
，
那
麼
理
性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一
旦
被
證
成
，
則
複
數
的
理
性
靈



魂
在
死
後
自
然
存
在
若
。
再
者
，
存
在
(
。
自
己
是
每
一
事
物
最
終
形
式
的
活
動
，
而
人
最
終
的
形
式
就
是
理

性
靈
魂
@
個
別
的
人
或
者
有
它
們
自
身
的
存
在
或
者
沒
有
，
如
果
你
說
他
們
沒
有
自
己
個
別
的
存
在
，
那
麼
你

必
費
準
備
承
認
他
們
不
是
個
別
的
人
，
而
這
顯
然
是
錯
誤
的
;
如
果
你
承
認
每
一
個
人
有
他
自
己
個
別
的
存
在

，
那
麼
必
但
現
有
他
自
己
個
別
的
理
性
靈
魂
。

六

大亞爾伯

大
亞
爾
伯
在
他
有
生
之
年
即
盛
享
聲
譽
，
羅
傑
﹒
培
根
(
同
o
m
R

四
月
8
)

雖
然
絕
不
是
他
著
作
的
狂

熱
崇
拜
者
，
卸
也
說
:
「
就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
亞
維
塞
納
和
亞
維
洛
艾
的
著
作
在
經
院
中
常
被
引
用
，
「
他
(

即
亞
爾
伯
〉
也
一
樣
」
'
羅
傑
﹒
培
根
的
意
思
是
說
大
亞
爾
伯
是
因
為
著
名
而
設
引
述
，
這
和
當
時
所
流
行
不

引
述
還
活
蒼
的
作
者
的
這
種
習
俗
恰
恰
相
反
。
由
此
可
見
證
亞
爾
伯
博
得
極
大
的
尊
榮
。
他
的
聲
譽
無
疑
和
大

部
份
是
由
於
他
的
博
學
以
及
他
廣
泛
的
興
趣
，
他
既
是
神
學
家
、
哲
學
家
，
叉
是
科
學
家
與
註
釋
家
。
他
對
猶

太
哲
學
的
阿
拉
伯
哲
學
均
有
淵
博
的
知
識
，
經
常
引
述
他
們
的
見
解
。
因
此
，
儘
管
他
常
有
思
想
不
確
定
表
達

不
清
楚
的
毛
病
，
對
於
史
料
偶
爾
也
會
弄
錯
，
可
是
他
的
著
作
給
人
的
印
祟
，
是
知
識
淵
深
，
博
覽
華
經
，
對

於
各
種
思
想
都
有
濃
厚
興
趣
。
亞
爾
伯
的
學
生
，
斯
特
拉
斯
堡
的
烏
利
克
(
叮
叮
古
。
凹
的
門
話
咎
。

E
m
)
，
道
明

修
會
的
修
士
，
發
展
了
亞
爾
伯
思
想
中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一
面
，
他
稱
頌
亞
爾
伯
是
「
晶
晶
們
這
個
時
代
中
的
神

蹟
奇
事
」
@
。
不
過
，
除
了
亞
爾
伯
在
實
驗
科
學
方
面
的
熱
衷
之
外
，
我
們
對
他
的
思
想
之
所
以
有
興
趣
，
乃

在
於
他
對
於
多
瑪
斯
的
影
響
。
多
瑪
斯
不
像
烏
利
克
，
也
不
像
佛
利
堡
的
約
翰
C
。
Z
R
F
E
E

品
)
只
發

.425. 第卅章



F
V
展
亞
爾
伯
思
想
中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要
素
。
亞
爾
伯
比
多
瑪
斯
活
得
久
，
他
十
分
懷
念
他
的
學
生
，
年
老
時
經
常

。
.
在
紀
念
死
者
的
彌
撒
儀
節
中
，
思
念
他
的
學
生
，
每
當
他
想
到
這
位
死
去
的
學
生
曾
是
這
世
界
上
的
桂
冠
與
榮

正
耀
時
，
便
不
覺
地
掉
下
眼
淚
。

第
亞
爾
伯
的
聲
譽
在
於
他
是
一
位
博
學
，
而
且
兵
有
廣
泛
興
趣
的
學
者
，
這
誠
然
是
正
確
的
稱
譽
，
可
是
，

如
同
不
少
歷
史
學
家
所
已
經
指
出
的
，
亞
爾
伯
重
要
的
功
勳
'
乃
在
於
他
君
出
西
方
基
督
宗
教
有
一
大
寶
藏
含

藏
在
亞
里
斯
多
倍
以
及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之
中
。
從
較
晚
期
的
時
代
來
罔
顧
十
三
世
紀
，
很
容
易
用
晚
期

已
經
枯
乾
的
經
院
派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來
考
慮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入
侵
支
配
。
經
院
派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執

守
字
義
。
丘
宮
門
)
卸
喪
失
精
神
(
的
立
已
片
)
，
而
且
完
全
誤
解
這
位
偉
大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質
疑
心
靈
，
他
在
科

學
上
的
興
趣
，
以
及
不
少
結
論
的
實
驗
性
格
。
吾
人
必
須
謹
記
，
從
此
來
評
估
十
三
世
紀
是
犯
了
時
代
錯
置
的

謬
誤
，
因
為
晚
期
頹
廢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的
態
度
並
不
是
大
亞
爾
伯
的
態
度
。
西
方
基
督
宗
教
在
純
哲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的
方
法
沒
有
一
點
是
可
以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阿
拉
伯
哲
學
相
互
比
較
的
。
亞
爾
伯
對
這
點
知
道
得

很
清
楚
，
他
君
出
必
須
採
取
傾
向
肯
定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態
度
，
間
不
可
輕
忽
亞
里
斯
今
/
德
哲
學
而
且
必
須
要
採

取
正
確
的
態
度
，
而
且
他
也
看
出
嘗
試
去
藐
視
它
將
是
很
糟
糕
的
事
，
甚
至
會
造
成
自
己
很
大
的
虧
損
。
當
然

他
也
君
出
在
某
些
觀
點
上
，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所
持
的
理
論
與
基
督
教
義
是
不
能
相
通
的
。
然
而

，
他
了
解
到
，
否
定
它
的
部
分
並
沒
有
理
由
否
定
它
的
全
部
。
他
努
力
使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在
拉
丁
人
中
成
為

可
理
解
的
，
並
且
顯
示
他
們
它
的
價
值
，
同
時
也
指
出
它
的
錯
誤
。
相
對
於
他
了
解
亞
里
斯
多
德
普
遍
的
意
義

價
值
而
言
，
接
受
了
或
排
拒
亞
且
斯
多
德
這
點
理
論
那
個
理
論
，
便
顯
得
不
那
麼
重
要
。
當
然
一
個
人
不
需
要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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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為
嚴
格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才
能
欣
賞
他
的
優
點
，
不
過
，
吾
人
若
太
過
份
強
調
亞
爾
伯
特
的
獨
立
性
是

不
好
的
，
因
為
這
樣
子
吾
人
會
若
不
出
亞
爾
伯
在
引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科
學
觀
察
中
的
意
向
，
以
及
展
示
亞
里

士
多
德
哲
學
的
學
碩
性
時
所
做
偉
大
的
貢
獻
。
年
代
的
變
還
'
的
確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傳
統
中
帶
來
不
幸
的
僵

化
現
象
，
可
是
這
一
點
不
能
用
來
責
備
亞
爾
伯
。
假
若
吾
人
嘗
試
去
想
像
中
世
紀
沒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
假
若
吾

人
嘗
試
除
去
多
，
瑪
斯
的
綜
合
系
統
，
和
部
﹒
斯
考
特
的
哲
學
體
系
，
假
若
吾
人
嘗
試
制
去
波
納
文
德
哲
學
中
所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成
分
，
則
吾
人
將
很
難
再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入
侵
君
成
是
歷
史
上
的
不
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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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
的
宙
間
書
信
」

t。
它芯

(
的
。
遠
遠-
S
M

叫
』VE
H﹒

b
芯
3
.

』
忌
。
k
v﹒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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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因
與
共
相
的
發
展
」
第
一
書
，
K
M
.
-

(
-
D叮
叮
叮
叩
﹒
)
∞
U
H
-
-
ω
﹒

「
論
色
娘
一A抖
動
物
始
源
之
書
」
(
口
。
這n
r
w
H
Q
H
H
h
E
丘
之
肌
肉H
W是
為
章
還
是

)
M
-
T參
絞
「
論
重
現
」
ω﹒

「
論
物
理
學
」

們
﹒ω

們
﹒
吋
﹒

「
幸
福
大
全
」

(
的
思
連
連hH
R凹
的
。
。
這
。
)
恥
﹒

ω
-
m
w
﹒



第
1ft 

多
瑪
斯
阿
蜜
那
之-

章

生
子
|
|
芳
作
i
!

闡
述
多
為
斯
哲
學
的
不
同
方
式
!
|
多
瑪
斯
哲
學
的
精
神

多
瑪
斯
阿
奎
那
於
二
一
一
一
四
年
底
或
二
一
二
五
年
初
誕
生
於
靠
近
那
不
勒
斯
(
Z名
言
也
不
遠
的
羅
克
什

卡
坡
堡
(
悶
。n
g
m
o
R
m
)。
他
的
父
親
是
阿
奎
那
(
〉
門
自
己
戶
口
。
)
區
的
伯
爵
。
五
歲
時
，
父
親
將
他
獻
給
蒙
第

卡
西
諾

(
z
s
z
n
m
凹
的
戶
口
。
)
之
本
篤
會
修
道
院
(
由
S
O
E
丘
吉
。
〉
σ
育
已
做
一
名
修
道
士
，
在
那
裹
，
這

位
未
來
的
聖
徒
和
偉
大
的
學
者
開
始
他
的
求
學
生
涯
。
他
留
在
修
道
院
裹
，
從
一
二
一
一-
0年
一
直
到
二
三
一
九

年
。
三
一
三
九
年
，
辟
特
烈
二
世
逼
迫
僧
院
，
驅
散
僧
侶
，
使
得
這
個
少
年
人
只
好
罔
家
去
。
幾
個
月
後
，
就

在
一
二
三
九
年
的
秋
季
，
他
前
往
那
不
勒
斯
大
學
，
此
時
，
他
已
經
十
四
歲
大
了
。
在
那
不
勒
斯
城
襄
有
道

興
修
會
的
修
道
院
，
阿
奎
那
被
他
們
的
修
道
生
活
所
吸
引
，
於
是
在
二
一
四
四
年
期
間
加
入
了
道
明
修
會
a

他
踏
出
了
這
一
步
，
卸
無
法
讓
他
的
家
人
接
受
，
主
要
是
因
為
他
的
家
人
希
望
把
他
送
到
蒙
第
卡
西
諾
修
院

，
以
做
為
晉
昇
的
階
石
，
此
外
也
可
能
是
因
為
他
的
家
人
反
對
邁
開
修
會
會
長
決
意
把
多
瑪
斯
送
到
波
羅
納
(

目
。5
5
)
|
|

因
為
這
位
會
長
即
將
在
一
該
地
成
為
道
明
修
會
總
會
長
|
|
然
後
又
派
往
巴
黎
大
學
。
多
瑪
斯

多瑪斯阿奎鄧之一.429. 第卅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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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前
往
巴
黎
大
學
的
路
途
中
被
他
的
兄
弟
綁
架
，
拘
禁
在
阿
奎
那
，
約
有
一
年
之
久
。
可
是
多
瑪
斯
要
成
為
一

位
道
明
會
修
士
的
決
心
甚
為
忠
貞
，
最
後
終
於
熬
過
了
這
場
試
驗
，
於
一
三
四
五
年
秋
天
安
然
地
前
往
巴
黎
大

學

西洋哲學史

多
瑪
斯
在
巴
黎
期
間
可
能
是
使
二
一
四
五
年
一
直
到
二
一
四
八
年
的
夏
天
，
三
一
四
八
年
夏
天
，
他
伴

隨
大
亞
爾
伯
(
白
﹒
E
Z
2
5
0
的
門
而
且
)
問
到
搜
羅
納
!
|
亞
爾
伯
在
波
羅
納
建
立
了
道
開
會
修
道
院
的

總
研
究
書
院
(
叩
門
口
已
E
B
m
o
s
s
-
0
)
|
|
並
在
一
該
地
居
留
到
三
一
五
三
年
。
在
這
段
期
間
內
，
免
是
在
巴

黎
，
然
後
又
在
搜
羅
納
，
多
瑪
斯
和
亞
爾
伯
有
密
切
的
交
往
，
大
亞
爾
伯
特
很
了
解
他
這
位
學
生
的
潛
力
，
而

且
很
顯
然
的
，
與
一
位
博
學
且
理
智
好
奇
心
甚
強
的
老
師
之
間
的
親
密
交
往
，
必
然
會
強
烈
地
刺
激
多
瑪
斯
學

習
和
研
究
的
興
趣
，
吾
人
幾
乎
無
法
想
像
大
亞
爾
伯
之
應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對
他
的
學
生
沒
有
產
生
直
接

的
影
響
。
甚
至
即
使
多
瑪
斯
在
人
生
早
期
中
沒
有
繼
承
完
成
他
老
師
所
已
經
開
始
工
作
的
念
頭
，
他
至
少
已
深

深
受
到
後
者
開
放
的
心
靈
所
影
響
。
多
瑪
斯
並
不
具
有
他
老
師
所
有
的
好
寄
心
(
或
者
吾
人
可
能
說
，
他
對
精

神
經
濟
學
有
比
較
好
的
觀
念
)
，
然
而
他
確
實
對
系
統
綜
合
有
更
強
的
能
力
，
一
個
博
學
、
心
靈
開
放
的
老
師

與
一
個
思
辯
綜
合
能
力
的
年
輕
人
之
間
的
相
會
，
產
生
盟
軍
碩
的
成
果
乃
是
料
想
中
的
事
了
。
想
完
成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語
彙
來
表
達
基
督
宗
教
觀
念
的
是
多
瑪
斯
，
他
應
用
亞
里
斯
多
億
主
義
作
為
神
學
的
與
哲
學
的
，
分
析

的
與
綜
合
的
工
具
，
不
過
，
他
伴
隨
大
亞
爾
伯
旅
居
巴
黎
和
布
洛
格
那
的
那
段
期
間
，
毫
無
畏
間
是
他
學
術
發

展
中
的
一
個
最
重
要
的
要
素
。
吾
人
是
否
想
把
大
亞
爾
伯
的
系
統
是
未
完
成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
這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事
.. 

真
正
要
緊
的
事
實
是
大
亞
爾
伯
是
多
瑪
斯
的
蘇
格
拉
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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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五
二
年
，
多
瑪
斯
從
波
羅
納
悶
到
巴
黎
，
繼
續
他
的
研
究
課
程
，
以
聖
經
學
士

Q
N
g
t串
)
的
身
分

講
授
聖
經
，
以
言
語
學
士

Q
N
E
1
0
)的
身
分
講
授
「
言
語
錄
」
，
而
後
獲
得
了
在
神
學
院
開
課
的
准
許
證
。

在
這
同
一
個
時
期
內
，
他
做
了
導
師
(
古
品
缸
片
。
忌
，
並
且
以
道
明
會
教
授
的
身
分
授
課
，
一
直
到
三
一
五
九

年
為
止
。
道
開
會
和
方
濟
會
在
巴
黎
夫
學
教
席
所
產
生
的
爭
議
在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了
，
此
處
不
再
說
興
。
三
一

五
九
年
，
多
瑪
斯
離
開
巴
黎
前
往
義
大
利
，
在
附
屬
教
宗
朝
廷
的
「
國
會
研
究
院
」
(
皆
且
z
s
n
c
立
自
)
教

授
神
學
，
一
直
到
三
一
六
八
年
才
丘
，
其
中
(
一
二
五
九
|
六
一
)
在
亞
納
格
尼
伴
隨
亞
歷
山
大
四
世
，
(
一

二
式
-
i
l
i
四
)
在
奧
維
陀

(
O門
已
丘
。
)
伴
隨
吳
班
四
世
(
白
手
呂
阿
〈
)
，
(
一
二
六
七
i

八
)
在
羅
馬
的

散
達
﹒
沙
比
納

(
E
E
"
的
各
古
巴
以
及
維
特
伯

(
5
2
品
。
)
伴
隨
克
里
門
四
世

(
n
z
s
o
E
H〈
)
。
在
吳

班
四
世
王
朝
時
，
他
會
遇
了
名
翻
譯
家
莫
爾
貝
克
的
威
廉
(
司

E
E
B

。
h
Z
S

耳
其
。
)
，
而
委
託
他
去
為

基
督
聖
體
(
約
。
召
5

們
佇
立
的
門
口
典
禮
組
織
聖
職
人
員
的
也
就
是
吳
班
四
世
。

一
二
六
八
年
，
多
瑪
斯
罔
到
巴
黎
，
在
巴
黎
講
授
，
二
阻
到
一
二
七
二
年
為
丘
，
他
並
且
從
事
於
與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學
辯
，
以
及
與
那
些
重
新
攻
擊
修
會
的
人
士
爭
辯
。
二
一
七
二
年
，
他
受
派
前
往
那
不
勒
斯
建

立
道
明
會
的
總
研
究
院
，
他
在
那
不
勒
斯
繼
續
他
的
教
學
生
喔
，
直
到
二
一
七
四
年
，
教
宗
萬
里
哥
利
十
世
召

他
到
里
目
叩
(
廿
三
口
也
參
加
大
公
會
議
。
這
趟
旅
程
是
開
始
了
，
可
是
卸
永
不
再
完
成
了
，
聖
多
瑪
斯
於
一

二
七
四
年
三
月
七
日
在
旅
程
中
，
逝
世
於
法
沙
奴
歐
維
的
西
斯
妥
會
修
道
院
(
口
的
片
倚
門
已SB
g
s
z
a

且

可
。m
Z
D
S

品
)
。
多
瑪
斯
死
時
只
有
四
十
九
歲
，
扣
除
早
年
被
囚
的
偶
發
事
件
，
經
常
性
的
旅
避
，
以
及
牽

涉
到
的
爭
辯
，
他
畢
生
均
貢
獻
於
研
究
和
教
學
工
作
。
他
的
生
命
不
是
一
個
旁
務
甚
多
、
極
富
刺
激
性
的
生
命

.431. 第卅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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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
是
一
個
奉
獻
於
尋
求
真
理
且
辯
護
真
理
的
生
命
，
也
是
一
個
深
奧
靈
性
所
充
滿
、
所
激
發
的
生
命
。
就
某

個
芳
面
而
言
，
他
像
是
一
個
聖
徒
軟
史
的
教
師
(
有
不
少
故
事
提
及
他
神
遊
身
外
，
或
者
說
他
過
於
專
注
，
以

致
於
渾
然
忘
卸
週
遭
一
切
)
，
可
是
他
絕
不
只
是
一
個
教
師
或
神
學
家
而
己
，
他
乃
是
一
位
聖
徒
，
甚
至
如
果

說
他
所
專
注
所
熱
愛
的
不
能
在
學
術
著
作
中
得
到
證
明
的
話
，
他
晚
年
忘
我
入
神
的
境
界
以
及
與
上
帝
密
契
聯

合
的
經
驗
卸
可
以
見
證
他
所
寫
的
真
理
正
是
他
所
賴
以
生
存
的
「
真
實
」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多
瑪
斯
註
釋
彼
得
﹒
隆
巴
特
的
「
言
語
錄
」
時
，
大
約
是
在
三
一
五
四
年
到
二
一
五
六
年
之
間
。
從
一
二

五
五
年
開
始
寫
「
自
然
的
原
理
」
'
一
二
五
六
年
之
間
始
寫
「
存
有
與
本
質
」
'
一
三
五
六
年
到
三
一
五
九
年

寫
「
論
真
理
」
'
「
辯
論
諸
問
題
」
?
∞b
W
H
O
-
H
H
卷
很
可
能
是
在
三
一
五
九
年
完
成
的
，
亦
即
是
在
離
開
巴
黎

前
往
義
大
利
之
前
完
成
的
。
「
評
波
埃
秋
士
的
聖
週
論
」
以
及
「
評
技
埃
秋
士
的
聖
三
論
」
也
是
屬
於
這
個
時
期

的
作
品
。
在
義
大
利
，
多
瑪
斯
寫
了
「
駁
異
大
全
」
'
「
論
潛
能
」
'
「
駁
斥
希
臘
人
的
錯
誤
」
'
「
質
與
賣

」
以
及
「
論
治
道
原
理
」
'
此
外
也
有
不
少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著
作
的
註
釋
，
如
「
物
理
學
」
(
可
能
而
已
)
，

「
形
上
學
」
'
「
尼
各
瑪
甘
倫
理
學
」
、
「
靈
魂
論
」
、
「
政
治
學
」
(
可
能
而
已
)
等
等
。
他
問
到
巴
黎
與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爭
辯
時
，
寫
了
「
駁
斥
喃
喃
低
語
者
的
永
恆
世
界
觀
」
'
「
駁
斥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單
一
知
性

論
」
'
「
寧
願
」
(
可
能
而
己
)
，
「
精
神
性
受
造
物
」
'
「
靈
魂
論
」
、
「
道
成
人
身
之
一
致
性
」
'
「
辯
論
諸

問
題
」
第
一
到
第
六
卷
，
以
及
對
「
論
原
因
」
的
註
釋
，
此
外
「
氣
候
學
」
@
和
「
論
解
釋
」
也
屬
於
這
個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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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今
/
瑪
斯
留
在
那
不
勒
斯
時
，
他
寫
了
「
混
合
的
要
素
」

里
斯
多
德
的
「
論
天
界
」
'
「
生
成
與
毀
誡
」
。
至
於
「
神
學
大
全
」
(
最
早
)
是
在
三
一
六
五
年
至
二
一
七
三

年
之
間
所
寫
成
的
。
「
第
一
部
份
」
是
在
巴
黎
寫
成
，
「
第
二
的
首
半
部
」
和
「
第
二
的
次
要
部
份
」
則
在
羲

大
利
寫
成
，
「
第
三
部
份
」
則
是
在
三
一
七
二
至
一
二
七
三
年
之
間
在
巴
黎
完
成
。
「
補
述
」
是
由
一
些
一
多
瑪

斯
早
期
的
作
品
所
組
成
的
，
且
是
由
三
一
六
一
年
起
當
多
瑪
斯
秘
書
的
皮
柏
諾
的
黎
吉
諾
得
(
同
品
古
巴
缸
。
h

E
b
遠
遠
)
所
增
補
上
去
的
。
吾
人
必
讀
加
以
說
明
的
是
，
奧
維
涅
的
彼
得

(
3
佇
立
。
同
〉
己
〈
魚
肉
2
)
補
足

了
「
論
天
界
」
'
以
及
「
政
治
學
」
的
註
釋
，
(
從
第
三
卷
，
第
七
章
起
)
，
洛
卡
的
托
勒
米Q
E
Z
B
呵
。
同

廿
5
8
)

則
擔
任
寫
「
治
道
原
理
」
的
某
些
部
份
，
因
為
多
瑪
斯
只
寫
了
一
該
書
的
卷
一
和
卷
二
的
四
章
前
，
未

完
成
的
「
神
學
綱
要
」
是
多
瑪
斯
晚
年
的
產
品
。
不
過
究
竟
是
在
一
二
六
八
年
間
到
巴
黎
之
前
或
者
之
後
才
寫

的
就
無
法
確
定
了
。

有
一
些
書
假
附
上
了
多
瑪
斯
大
名
，
卸
顯
然
不
是
他
自
己
所
寫
的
。
又
有
一
些
小
書
的
真
實
性
是
很
可
疑

的
，
如
「
自
然
間
知
性
」
即
是
一
例
。
叉
，
上
面
所
列
舉
的
年
代
並
不
是
眾
人
所
共
同
同
意
的
，
如
葛
賴
曼
(

足
有
﹒
h
h
h建立
法
的
可
忌
§
§
3
)
和
壘
多
內

(
3
乏
足

§
h
r
s
a
a
)
就
不
同
，
而
把
某
些
著
作
劃
歸
於
不
同

的
年
代
，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
可
以
參
考
參
考
書
目
中
所
列
舉
的
相
關
著
作
。

，
「
變
運
的
情
意
」
，
「
論
品
德
」
'
並
且
註
釋
亞

.433. 第卅一章

一--嘗
試
去
列
出
一
位
最
偉
大
士
林
哲
學
家
的
哲
學
系
統
的
綱
要
，
是
一
件
相
當
艱
鉅
的
工
作
。
事
實
上
，
對



我
而
言
，
是
否
需
要
嘗
試
做
系
統
性
或
根
源
性
的
說
明
，
並
不
是
一
個
尖
銳
的
問
題
，
因
為
多
瑪
斯
一
生
中
為

學
的
階
段
只
不
過
是
二
十
年
而
巴
，
而
且
雖
然
在
這
個
階
段
襄
也
有
起
伏
變
化
，
以
及
一
些
見
解
上
的
發
展
，

可
是
卸
不
像
柏
拉
圖
那
接
于
冗
長
的
發
展
過
程
，
階
段
與
階
段
之
間
的
連
續
也
比
起
謝
林
要
來
得
少
@
。
從
發

生
過
程
上
來
處
理
柏
拉
間
的
思
想
是
很
值
得
考
慮
的
(
雖
然
事
實
上
在
第
一
加
中
我
採
取
了
系
統
性
的
說
明
)
，

從
發
生
過
程
上
去
處
理
謝
林
的
思
想
也
是
必
要
的
，
可
是
吾
人
均
沒
有
理
由
反
對
對
多
瑪
斯
的
思
想
做
系
統
性

的
說
明
，
反
之
吾
人
倒
是
有
如
此
傲
的
一
切
理
由
。

真
正
的
困
難
乃
在
於
同
答
下
列
的
問
題
:
如
何
更
精
確
地
決
定
採
取
那
一
種
系
統
性
的
說
明
?
對
於
一
該
系

統
的
組
成
部
份
應
該
如
何
強
調
和
解
釋
?
多
瑪
斯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雖
然
他
也
區
分
了
啟
示
的
神
學
與
哲
學
，

可
是
他
本
人
卸
不
刻
意
以
哲
學
本
身
來
為
哲
學
做
系
統
性
的
說
明
(
甚
至
是
在
駁
異
大
全
中
也
含
有
神
學
的
成

份
)
，
因
此
，
在
這
位
里
徒
本
身
吾
人
無
法
決
定
採
取
何
種
說
明
的
方
式
。

反
對
這
種
看
法
的
人
可
以
如
此
反
駁
說
，
多
瑪
斯
的
確
確
定
了
說
明
他
哲
學
的
起
路
在
那
里
，
吉
爾
松
(

的
口
的
。
已
在
他
著
名
的
有
關
多
瑪
斯
的
著
作
中
@
'
主
張
吾
人
闡
述
多
瑪
斯
哲
學
的
正
確
方
法
乃
是
根
攘
多
瑪

斯
神
學
的
秩
序
來
做
闡
述
。
多
瑪
斯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他
的
哲
學
必
須
相
關
於
神
學
來
考
禮
。
說
像
神
學
大
全

這
攘
的
著
作
有
損
於
吾
人
了
解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思
想
，
是
相
當
不
公
平
的
，
而
一
方
面
多
瑪
斯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詮
釋
已
經
遺
仗
，
雖
然
令
人
惋
惜
，
可
是
它
們
並
不
是
最
重
要
的
著
作
，
因
為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內
容
或
概
念

，
或
者
這
位
哲
學
家
(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
所
考
慮
的
對
象
是
「
可
啟
示
的
」
，
即
可
能
已
經
啟
示
的
而
卸
沒

有
啟
示
出
來
的
，
以
及
不
需
啟
示
而
卸
已
經
啟
示
的
，
藉
人
的
理
智
便
可
以
確
定
的
(
如•• 

上
帝
是
明
智
的
)

第二卷 .434.西洋哲學史



多瑪斯阿奎那之一

。
正
如
吉
爾
松
正
確
地
指
出
，
多
瑪
斯
的
難
題
不
是
如
何
引
入
哲
學
於
神
學
而
不
致
於
損
害
哲
學
的
本
質
，
而

是
如
何
引
入
哲
學
而
不
致
於
損
害
神
學
的
本
質
。
神
學
所
處
理
的
是
啟
示
之
物
，
而
啟
示
必
須
保
留
完
整
不
變

，
可
是
在
神
學
中
所
教
導
的
一
些
真
理
可
以
不
需
要
啟
示
就
可
被
確
定
(
如

•• 

上
帝
的
存
在
)
，
此
外
有
一
些

真
理
尚
未
啟
示
出
來
可
是
卸
也
許
已
經
啟
示
了
，
而
這
些
真
理
對
於
吾
人
令
盤
了
解
上
帝
的
創
造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應
該
關
聯
於
神
學
來
考
察
，
吾
人
若
想
從
他
的
著
作
中
搜
集
一
些
哲
學
的
條
日
，
然
後
再

根
攘
自
己
所
想
像
的
哲
學
系
統
應
該
如
何
如
何
，
來
將
這
些
條
目
建
構
成
一
套
系
統
，
這
麼
做
是
錯
誤
的
，
多

瑪
斯
本
人
也
會
反
對
這
樣
的
系
統
與
他
真
實
的
內
容
和
意
向
是
不
相
合
的
。
重
建
多
瑪
斯
的
系
統
在
一
個
哲
學

家
身
上
是
合
法
的
工
作
，
可
是
一
個
史
學
家
則
必
須
忠
實
於
多
瑪
斯
自
己
的
方
法
。

吉
爾
松
以
他
素
常
清
晰
的
、
中
肯
的
言
論
來
論
述
他
的
想
法
。
對
我
而
且
一
-
7

他
的
論
點
大
體
而
言
是
必
須

承
認
的
。
譬
如
他
說
，
從
知
識
論
來
對
多
瑪
斯
哲
學
做
歷
史
性
的
闡
述
(
尤
其
如
果
這
種
知
識
論
與
心
理
學
和

靈
魂
論
分
閉
的
話
)
將
很
難
代
表
多
瑪
斯
自
己
思
想
的
路
數
，
雖
然
這
對
於
那
比

-
4示
企
圖
以
歷
史
為
主
來
說
明

「
多
瑪
斯
主
義
」
的
人
而
言
是
合
法
的
。
另
一
芳
面
，
多
瑪
斯
在
寫
完
神
學
大
全
之
前
的
確
也
寫
過
一
些
哲
學

著
作
，
而
且
在
他
晚
期
的
著
作
中
，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顯
然
已
經
預
設
了
不
少
哲
學
的
觀
念
。
甚
至
這
些
哲
學

觀
念
不
僅
僅
是
觀
念
而
已
，
而
是
多
瑪
斯
根
攘
自
己
的
哲
學
原
則
，
從
具
體
的
經
驗
所
抽
離
出
來
的
。
對
我
而

言
，
這
些
觀
念
從
具
體
的
感
覺
世
界
的
經
驗
中
出
發
，
乃
是
可
以
證
成
的
，
而
且
在
考
膚
他
的
自
然
神
學
之
前

先
考
慮
他
對
於
感
覺
世
界
經
驗
的
君
法
，
是
合
理
的
做
法
，
這
也
正
是
我
所
採
取
的
途
徑
。

此
外
，
多
瑪
斯
雖
然
是
一
位
非
常
清
晰
的
作
者
，
可
是
對
於
他
某
些
理
論
的
解
釋
均
有
歧
異
。
想
盡
全
地

.435. 第卅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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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過
去
與
現
在
所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
在
一
般
的
哲
學
史
上
是
不
可
能
做
到
的
.. 

吾
人
所
能
做
的
僅
是
從
自
己

的
觀
點
來
列
舉
那
些
自
己
所
欣
賞
的
解
釋
罷
了
。
同
時
，
除
非
與
筆
者
的
君
法
有
相
當
大
的
衝
突
，
否
則
筆
者

便
不
準
備
去
提
及
那
些
產
生
不
同
解
釋
的
要
點
，
而
只
是
指
出
那
些
不
會
有
爭
議
性
的
正
確
解
釋
。
究
竟
有
那

一
位
偉
大
的
哲
學
系
統
布
完
全
且
普
遍
同
意
的
解
釋
?
柏
拉
圖
?
亞
且
斯
多
德
?
當
卡
兒
?
萊
布
尼
茲
?
康
德

?
黑
格
爾
?
在
某
些
哲
學
家
，
尤
其
是
那
些
把
自
己
的
思
想
表
達
得
很
清
楚
、
很
謹
慎
的
哲
學
家
，
如
多
瑪
斯

等
人
，
他
們
哲
學
系
統
的
主
題
可
以
做
為
眾
人
解
釋
的
對
象
，
可
是
至
於
這
樣
的
認
同
是
否
會
或
未
來
可
能
會

成
為
絕
對
的
、
普
遍
的
，
則
是
值
得
懷
疑
的
。
一
個
哲
學
家
可
以
寫
得
很
清
楚
，
可
是
仍
然
無
法
對
所
有
與
他

的
系
統
有
關
的
問
題
做
最
後
的
結
語
，
對
於
那
些
不
曾
發
生
於
他
系
統
之
內
的
問
題
，
他
一
更
不
可
能
有
什
麼
說

辭
.• 

期
望
任
何
一
個
哲
學
家
必
須
同
答
所
有
的
問
題
，
是
很
荒
謬
的
要
求
，
雖
然
一
個
哲
學
家
應
該
盡
量
完
成

且
確
定
他
的
系
統
，
以
致
於
不
會
產
生
歧
異
的
解
釋
。
筆
者
對
於
多
瑪
斯
有
最
崇
高
的
尊
齡
和
欽
佩
之
一
囂
，
可

是
卸
不
曾
將
這
位
聖
徒
有
限
心
霾
與
絕
對
心
靈
(
〉
宮
。
-
丘
。
已
戶
口
已
)
混
為
一
談
，
也
不
會
去
主
張
作
者
本
人

連
作
夢
都
不
會
想
到
要
主
張
的
系
統
，
而
默
認
作
者
已
經
完
成
了
一
切

Q

西洋哲學史

四多
瑪
斯
的
哲
學
在
本
質
上
是
實
在
的
、
兵
體
的
。
多
瑪
斯
的
確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說
第
一
哲
學
或
形
上

學
是
研
究
存
有
者
之
如
其
為
存
有
者
，
不
過
，
顯
然
他
自
己
所
著
手
進
行
的
是
，
在
人
類
心
智
所
可
達
及
的
範

圍
之
內
，
對
存
在
和
存
有
做
說
明
。
換
句
話
說
，
他
不
事
先
預
先
一
個
觀
念
，
再
從
這
個
觀
念
演
釋
出
實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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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是
從
存
在
的
世
界
出
發
，
追
問
它
的
存
有
是
什
麼
，
它
是
如
何
存
在
的
，
他
存
在
的
條
件
是
什
麼
。
甚
至
，

他
的
思
想
集
中
在
究
極
「
存
在
」
，
在
那
個
不
只
是
具
有
存
在
，
而
且
自
身
即
是
存
在
的
存
有
(
自
立
口
m
)
，

那
即
是
存
在
的
頂
宰
:
他
的
思
想
經
常
與
具
體
的
、
存
在
的
東
西
保
持
接
觸
，
與
那
些
衍
生
的
，
從
他
者
接
受

存
在
的
東
西
，
以
及
與
那
些
不
從
他
者
接
受
存
在
，
而
自
身
即
是
存
在
的
東
西
保
持
接
觸
。
就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
說
多
瑪
斯
哲
學
是
一
種
「
存
在
的
哲
學
」
是
對
的
，
可
是
稱
多
瑪
斯
是
一
位
「
存
在
主
義
者
」
'
則
是
一
大

誤
導
。
因
為
存
在
主
義
者
所
講
的
存
在
(
開
巴
叩
門g
N
)
和
多
瑪
斯
所
講
的
存
在
(
拘
留
也
是
不
相
同
的
，
而
且

多
瑪
斯
處
理
存
在
問
題
的
方
法
，
與
現
在
所
謂
的
存
在
主
義
者
處
理
存
在
問
題
的
方
法
也
是
大
不
相
同
的
。

有
人
主
張
，
由
於
多
瑪
斯
把
存
在

(
3
m
o
)引
進
了
哲
學
層
次
中
的
最
前
面
，
因
而
他
超
越
了
本
質
哲
學

，
特
別
是
超
越
了
柏
拉
圖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的
靈
感
。
這
個
主
張
的
確
有
道
理
。
雖
然
柏
拉
圖
不
忽
略
存
在

.437. 第卅一輩

的
問
題
，
然
而
他
哲
學
的
顯
著
特
點
乃
是
以
本
質
而
不
是
以
存
在
來
解
釋
世
界
。
即
使
亞
里
斯
多
德
認
為
上
帝

是
純
粹
實
現
(
2
2

〉
立
)
，
可
是
仍
然
主
要
是
思
想
(
、
呵
，
g
c
m
E
)
，
是
理
型
(
Z
o
m
)，
吧
柏
拉
間
的

善
呈
現
為
「
位
格
的
」

(
3
3
。

S
]
)
。
甚
至
，
亞
里
斯
多
德
努
力
去
說
明
世
界
形
成
的
次
序
和
發
展
可
理
解

的
過
程
，
可
是
他
並
不
說
明
世
界
的
存
在
，
顯
然
他
認
為
沒
有
說
明
的
必
要
。
再
者
，
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中
，

雖
然
說
明
了
世
界
是
衍
生
的
，
以
及
整
個
流
衍
的
藍
圖
;
雖
然
沒
有
遺
落
掉
對
存
在
的
說
明
，
可
是
仍
然
是
一

個
本
質
的
流
出
，
上
帝
主
要
是
太
一
'
是
善
，
而
不
是
自
身
存
在
，
不
是
白
有
永
有

(
-
ω
5
名

Y
o
m
-
B
)
。

可
是
吾
人
必
須
記
得
從
無
創
造
的
觀
念
不
是
任
何
不
依
賴
猶
太
教
及
基
督
宗
教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所
能
想
出
來
的

，
而
且
沒
有
了
這
個
觀
念
，
世
界
的
衍
生
容
易
接
解
釋
為
是
本
質
之
必
然
的
衍
生
。
那
些
憑
藉
且
利
用
柏
拉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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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
彙
的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家
說
世
界
是
從
上
帝
流
出
來
的
，
甚
至
聖
多
瑪
斯
也
有
這
樣
的
辭
彙
'
可
是
一
個
正
統

的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家
不
論
他
所
使
用
的
辭
彙
是
什
麼
，
總
是
認
為
這
個
世
界
是
上
帝
自
由
地
創
造
出
來
的
;
是

從
「
自
身
存
在
者
」
接
受
存
在
的
。
當
多
瑪
斯
堅
持
上
帝
是
實
際
的
存
在
，
由
她
的
存
有
主
要
不
是
善
或
思
想

，
而
是
存
在
，
他
只
是
盡
力
地
講
出
猶
太
教
和
基
督
宗
教
中
所
隱
含
世
界
與
上
帝
之
間
的
關
係
。
我
無
意
暗
示

創
造
的
觀
念
是
無
法
從
理
性
去
認
知
，
只
是
指
出
事
實
上
，
創
造
的
觀
念
並
沒
有
被
希
臘
哲
學
家
所
想
到
，
而

且
也
不
能
由
他
們
對
上
帝
的
觀
念
中
來
想
到
。

關
於
多
瑪
斯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大
體
上
的
關
係
如
何
，
我
稍
後
會
說
明
，
可
是
在
此
，
也
許
可
以
先
指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多
瑪
斯
哲
學
的
外
觀
和
進
展
有
巨
大
影
響
的
一
點
。
有
人
可
能
會
期
盼
多
瑪
斯
這
位
基
督
徒
、
神

學
家
、
修
道
士
會
強
調
靈
魂
與
上
帝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且
會
由
現
代
哲
學
家
所
謂
的
「
主
體
性
」
著
手
研
究
，

即
他
會
把
內
心
的
生
命
放
置
在
哲
學
最
顯
著
的
地
方
，
就
像
波
納
文
德
所
傲
的
一
樣
。
然
而
，
事
實
上
，
多
瑪

斯
哲
學
的
特
色
之
一
是
在
它
的
「
客
觀
性
」
，
而
不
是
「
主
體
性
」
。
人
類
知
性
的
直
接
對
象
是
具
體
事
物
的

本
質
，
而
且
多
瑪
斯
藉
著
對
感
覺
經
驗
的
反
省
來
建
立
他
的
哲
學
。
在
他
所
列
舉
有
關
於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中

，
論
證
的
過
程
總
是
從
感
覺
世
界
到
上
帝
。
當
然
有
一
些
證
明
也
可
以
應
用
到
靈
魂
自
身
做
為
出
發
點
，
而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開
展
論
證
;
不
過
，
事
實
上
那
並
不
是
多
瑪
斯
的
方
法
，
他
所
稱
為
「
經
由
明
顯
之
物
」
的

證
明
是
他
最
倚
賴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本
人
的
方
法
。
多
瑪
斯
這
種
亞
里
斯
多
倍
的
「
客
觀
性
」
可
能
會
對
那
些
主

張
「
真
理
就
是
主
體
性
」
的
人
覺
得
困
惑
，
可
是
同
時
它
是
力
量
最
大
的
來
源
，
因
為
它
意
味
若
他
的
論
證

可
以
撇
開
多
瑪
斯
個
人
自
己
的
生
命
，
而
考
慮
它
的
功
過
如
何
，
而
且
對
「
一
廂
情
願
的
想
法
」
(
三

m
E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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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
言
付
戶
口
問
)
的
評
語
大
多
是
不
相
干
的
，
真
正
相
干
的
只
是
論
證
本
身
客
觀
性
的
說
服
力
而
已
Q

多
瑪
斯
哲

學
的
另
一
個
結
果
是
，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它
是
「
現
代
的
」
'
這
在
波
納
文
德
的
哲
學
中
則
很
難
如
此
。
後
者

容
易
被
認
為
是
在
某
本
上
與
一
般
中
世
紀
的
外
觀
，
與
基
督
徒
的
靈
性
生
活
和
傳
統
連
接
在
一
起
，
所
以
，
它

似
乎
和
現
代
的
「
世
俗
的
」
哲
學
完
全
屬
於
不
同
的
層
次
。
而
多
瑪
斯
哲
學
則
可
以
從
基
督
宗
教
的
靈
性
，
以

及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
由
中
世
紀
的
外
觀
和
背
景
抽
離
開
來
，
而
與
最
現
代
的
哲
學
系
統
相
互
抗
衡
。
如
眾
所
知

，
一
個
對
於
多
瑪
斯
主
義
感
到
興
趣
的
運
動
已
經
發
生
了
，
而
去
想
像
一
個
波
納
文
德
的
復
興
則
有
些
困
難
，

除
非
必
須
同
時
改
變
了
哲
學
的
概
念
，
而
即
使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現
代
的
哲
學
家
和
技
納
文
德
主
義
者
也
幾
乎

無
法
使
用
相
同
的
語
言
。

僅
管
如
此
，
多
瑪
斯
畢
竟
仍
然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
前
面
己
說
過
，
他
雖
然
紹
述
亞
里
斯
多
德
說
形

上
學
是
研
究
存
有
者
之
為
存
有
者
的
學
間
，
可
是
事
實
上
，
他
的
思
想
卸
環
繞
著
集
中
於
具
體
物
，
而
且
事
實

上
，
作
為
基
督
徒
神
學
家
使
得
他
一
再
強
調
「
第
一
哲
學
是
全
部
斬
向
作
為
最
後
目
的
之
上
帝
的
知
識
」
，
而
且

「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是
所
有
人
類
認
知
和
運
作
最
終
極
的
目
的
」
@
。
實
際
上
，
人
之
受
造
是
為
了
對
上
帝
有
更

深
刻
與
更
密
切
的
認
識
，
而
這
是
超
乎
他
藉
若
此
生
中
自
然
理
性
的
運
作
所
能
達
到
的
，
因
此
啟
示
是
必
要
的

，
使
得
他
的
心
靈
可
以
提
昇
到
比
他
的
理
性
在
此
生
中
所
能
達
到
之
更
高
的
境
界
，
而
且
使
得
他
能
渴
望
且
盡

力
地
去
追
求
「
超
乎
此
生
中
所
有
一
切
境
界
的
東
西
」
@
。
因
此
，
形
上
學
有
它
自
己
的
對
象
，
也
有
它
自
己

某
些
自
主
性
，
然
而
它
指
向
神
學
，
而
且
必
須
由
神
學
來
完
成

.• 

否
則
人
永
無
法
實
現
他
受
造
的
目
的
，
也
不

會
意
欲
去
追
求
那
個
目
的
。
荐
者
，
做
為
形
上
學
首
要
對
象
的
上
帝
，
超
乎
了
形
上
學
家
以
及
一
般
自
然
理
性

.439. 第卅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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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了
解
之
上
，
也
因
為
完
全
認
識
上
帝
，
靈
現
上
帝
在
此
生
中
是
無
法
達
到
的
，
所
以
對
上
帝
概
念
性
的
知
識

在
此
生
中
只
能
藉
著
街
契
主
義
來
完
成
。
密
契
神
學
不
闖
入
哲
學
的
領
域
，
考
慮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也
不
需
要
涉

及
它
們
，
可
是
卸
不
可
以
忘
記
對
多
瑪
斯
來
說
，
哲
學
既
不
是
充
分
的
，
也
不
是
最
後
的
。

附

註

@ 

(
』ι芯
片
為
這
。N
c
h
h
n
b
)

社
釋
椅
錐
似
乎
是
一
個
化
名
為
拔
得
(
可
早
已
。
問
〉
口
〈
叩
門

m
口

0
)所

「
氣
象
學
」

完
成
的
。

@ 

不
過
，
近
來
的
研
究
愈
永
會
顯
示
在
考
一
多
瑪
斯
的
思
想
中
有
很
多
的
發
展
，
比
以
前
所
想
像
的
還
多
。

(
N
V
R
N
門
診
。
這
凡
的
喜
馬
)
第
五
妝
，
巴
黎
，
H
u
t
-

080 

「
多
瑪
斯
等
」

「
鼠
異
大
企
」
ω
W
M印﹒

同
止
，
y
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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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嗎
斯
阿
查
那
之
一
一
:
哲
學
與
神
學

哲
學
與
神
學
之
闊
的
區
分
i
l
-
-
麼
示
對
道
德
的
叭
"
要
性
|
|
在
關
切
相
同
問
題
的
相

同
心
智
中
，
信
仰
曲
折
科
學
的
不
可
相
容
性!l

，
自
然
的
目
的
與
起
自
然
的
目
的
|
|

多
瑪
斯
和
炭
的
文
德
a
l
l

多
瑪
酷
刑
是
位
「
革
新
者
」

~瑪斯阿奎那之二:哲學與神學

多
瑪
斯
在
教
義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做
了
形
式
的
、
顯
明
的
區
分
，
這
是
確
實
且
無
可
懷
疑
的
事
實
。
哲
學

與
其
他
人
類
學
問
是
而
且
完
全
是
依
賴
於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 

哲
學
家
使
用
那
些
人
類
理
性
所
知
道
的
原
理
(

當
然
，
這
些
原
理
與
上
帝
自
然
的
支
持
相
符
，
然
而
均
沒
有
信
仰
的
超
自
然
之
光
)
，
而
且
哲
學
家
以
論
證
人

類
推
理
的
成
果
做
為
終
點
。
反
之
，
神
學
家
雖
然
的
確
也
使
用
他
的
理
性
，
但
卸
倚
靠
權
威
，
靠
信
心
來
接
受

他
的
原
理
，
視
這
些
原
理
是
啟
示
的
。
把
辯
證
法
引
入
神
學
，
從
啟
示
的
前
提
合
理
地
論
證
到
一
個
結
果
，
這

種
應
用
促
成
了
士
林
神
學
的
發
展
，
然
而
這
並
不
是
把
神
學
變
成
哲
學
，
因
為
原
理
和
資
料
是
啟
示
的
，
是
接

受
來
的
。
譬
如
，
神
學
家
可
能
嘗
試
藉
範
疇
之
助
並
且
從
哲
學
藉
著
推
理
形
式
來
了
解
一
些
有
關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秘
，
然
而
他
並
不
因
此
就
不
再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因
為
他
仍
然
接
受
三
個
位
格
在
同
一
本
質
中
的
教
義
是
上

.441. 第卅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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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啟
示
的
權
威
.. 

對
他
而
言
，
這
些
資
料
或
原
則
，
是
憑
信
心
所
接
受
的
啟
示
的
前
提
，
而
不
是
哲
學
論
證
的

結
果
。
叉
，
哲
學
家
是
從
經
驗
的
世
界
開
始
，
藉
著
理
性
的
論
證
而
達
到
上
帝
，
不
過
這
也
只
能
在
上
帝
藉
著

受
造
物
而
被
知
的
範
圍
之
內
;
神
學
家
則
是
從
上
帝
出
發
，
從
她
啟
示
自
己
開
始
，
在
神
學
中
最
自
然
的
芳
法

是
從
上
帝
在
祂
自
己
之
內
到
受
造
物
，
而
不
是
從
受
造
物
到
上
帝
，
後
者
是
哲
學
家
所
做
而
且
必
須
做
的
。

由
上
述
所
得
的
結
果
是
，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的
差
別
落
在
如
下
的
事
實

•• 

神
學
家
所
接
受
的
原
則
是
啟
示

的
，
且
以
所
啟
示
的
或
從
啟
示
所
演
繹
出
來
的
，
來
思
考
對
象
;
哲
學
家
只
靠
若
理
性
來
了
解
他
的
原
則
，
而

且
考
慮
他
所
處
理
的
對
象
，
不
是
視
之
為
啟
示
的
，
而
是
視
之
為
可
理
解
的
，
且
只
能
靠
著
理
性
之
光
來
了
解

的
。
換
言
之
，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的
基
本
差
異
不
落
在
具
體
地
考
黨
的
對
象
之
上
。
某
些
真
理
適
合
於
神
學
，

因
為
它
們
不
能
靠
知
性
來
了
解
，
而
只
能
靠
啟
示
來
知
道
，
譬
如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秘
就
是
一
例
，
有
些
真
理
，

西洋哲學史

在
它
們
不
是
故
啟
示
的
這
個
意
義
下
而
言
，
它
們
通
合
於
哲
學
;
而
某
些
真
理
則
共
通
於
哲
學
與
神
學
，
因
為

它
們
既
是
啟
示
的
又
是
可
以
由
理
性
來
建
立
的
。
就
是
這
種
共
通
的
真
理
的
存
在
使
得
吾
人
不
可
以
因
為
哲
學

和
神
學
因
為
考
慮
不
周
的
對
象
，
就
斷
定
它
們
兩
者
基
本
上
是
相
異
的
:
在
某
些
例
子
中
，
它
們
考
慮
了
相
同

的
真
理
，
雖
然
它
們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考
慮
，
神
學
家
以
它
們
是
啟
示
的
來
考
慮
，
哲
學
家
以
它
們
是
人
類
推

理
過
程
的
結
論
來
考
慮
。
譬
如
說
，
哲
學
家
論
證
上
帝
是
造
物
者
，
神
學
家
也
以
上
帝
為
造
物
者
，
哲
學
家
對

上
帝
是
造
物
者
的
知
識
來
自
純
粹
理
性
論
證
的
結
果
;
而
神
學
家
則
從
啟
示
中
接
受
上
帝
是
造
物
者
這
個
事
實

，
所
以
對
他
而
言
，
還
不
是
結
論
而
是
前
提
，
一
個
不
是
假
設
而
是
啟
示
的
前
提
。
用
專
門
術
語
話
來
說
，
構

成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真
理
的
差
異
，
主
要
不
是
從
「
質
料
的
」
角
度
或
根
攘
它
們
的
內
容
來
考
慮
的
，
而
是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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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式
的
」
角
度
來
考
慮
的
。
這
也
就
是
說
，
相
同
的
真
理
可
以
同
時
由
神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所
宣
告
，
然
而
神

學
家
所
達
到
和
所
考
意
與
哲
學
家
所
達
到
所
考
慮
的
是
不
相
同
的
方
法
。
「
不
同
的
誰
知
理
性
引
發
出
不
同
的

學
問
」
，
因
此
，
吾
人
沒
有
理
由
說
不
同
的
學
間
不
可
以
處
理
相
同
的
對
象
。
在
神
學
啟
示
之
光
下
所
知
道
的

對
象
，
在
哲
學
則
根
攘
它
們
是
自
然
理
性
之
光
可
以
接
知
道
的
來
加
以
處
理
。
因
此
，
屬
於
神
聖
教
義
的
神
學

在
根
源
上
與
那
屬
於
哲
學
的
神
學
有
所
差
異
。
。
在
教
義
神
學
和
自
然
神
學
之
間
有
某
些
重
疊
之
處
，
可
是
它

們
在
發
生
過
程
上
卸
是
彼
此
相
異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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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撮
多
瑪
斯
的
君
法
，
幾
乎
哲
學
全
體
是
朝
往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至
少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
大
多
數
哲
學

的
研
究
預
設
而
且
需
要
自
然
神
學
，
亦
即
形
上
學
中
專
門
處
理
上
帝
的
那
一
部
分
。
他
說
，
自
然
神
學
是
哲
學

中
所
要
學
習
的
最
後
部
分
。
@
恰
巧
，
這
句
話
不
支
持
「
人
必
須
以
自
然
神
學
為
開
始
來
說
明
多
瑪
斯
哲
學
」

這
個
觀
點
;
不
管
如
何
，
我
現
在
所
做
的
論
點
是
多
瑪
斯
君
出
自
然
神
學
如
果
要
被
適
當
地
把
握
，
需
要
更
多

先
前
的
研
究
和
反
省
，
假
如
上
帝
是
人
的
目
的
是
個
事
實
，
那
麼
吾
人
就
必
需
堅
持
啟
示
是
絕
對
必
然
的
。
再

者
，
自
然
神
學
不
但
需
要
大
多
數
專
心
研
究
的
人
給
予
更
多
的
反
省
、
研
究
，
而
且
即
使
歷
史
告
訴
我
們
，
真

理
故
發
現
之
後
經
常
被
錯
誤
所
污
染
。
異
教
哲
學
家
的
確
發
現
了
上
帝
的
存
在
，
可
是
錯
誤
卸
常
常
合
藏
在
他

們
的
思
辨
中
，
這
些
哲
學
家
或
者
不
恰
當
的
了
解
上
帝
的
單
一
性
，
或
者
否
認
上
帝
的
攝
理
，
或
者
無
法
君
出

上
帝
是
造
物
者
。
如
果
這
只
是
天
文
學
或
自
然
科
學
的
問
題
，
錯
誤
就
不
至
於
那
麼
嚴
重
，
因
為
即
使
人
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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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天
文
學
或
科
學
上
事
物
錯
誤
的
意
見
，
仍
然
可
以
完
全
達
到
他
的
目
的
;
然
而
上
帝
自
身
是
人
的
目
的
，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基
本
上
是
為
了
人
能
夠
正
確
地
指
引
自
己
朝
向
這
個
目
的
;
因
此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是
極
重
要

的
，
而
關
於
上
帝
的
錯
誤
則
是
極
悲
慘
的
!
如
果
承
認
上
帝
是
人
的
目
的
，
我
們
就
可
以
君
出
一
還
在
道
簿
上
是

必
要
的
，
部
這
真
理
的
發
現
對
於
生
命
是
多
麼
重
要
，
不
應
該
僅
僅
只
留
給
那
些
憑
自
然
理
性
就
有
能
力
、
有

熱
心
、
有
空
閒
的
人
去
發
現
它
們
，
而
應
該
也
是
啟
示
的
。
@

西洋哲學史

--蠱-在
此
，
馬
上
有
一
個
問
題
發
生
了

.. 

同
一
個
人
是
否
可
以
相
信
(
藉
著
信
心
接
受
權
威
)
且
又
知
道
(
由

理
性
的
證
明
而
得
的
結
果
)
同
樣
的
真
理
?
譬
如
說
，
上
帝
的
存
在
被
一
個
哲
學
家
證
明
了
，
他
是
否
同
時
又

以
信
心
來
接
受
它
?
在
「
論
真
理
」
@
中
，
多
瑪
斯
肯
定
地
問
答
說
，
對
關
於
相
同
的
對
象
不
可
能
既
有
信
心

又
右
知
識
，
即
對
相
同
的
真
理
由
同
樣
的
人
科
學
地
(
哲
學
地
)
認
識
它
，
同
時
(
憑
信
心
)
相
信
它
，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從
這
個
假
設
君
來
，
似
乎
一
個
人
當
他
證
明
上
帝
的
單
一
性
，
便
不
能
再
憑
信
心
來
接
受
這
個
相

同
的
真
理
。
因
此
，
為
了
不
表
示
這
個
人
不
能
同
意
信
心
的
事
，
多
瑪
斯
發
現
自
己
不
得
不
說
像
上
帝
的
單
一

性
這
種
真
理
，
不
能
通
當
地
說
是
信
心
的
條
目
，
而
是
「
信
條
的
前
奏
」
。
@
然
而
他
又
說
，
沒
有
任
何
事
物

可
以
阻
撓
這
樣
的
真
理
對
於
一
個
不
能
了
解
或
沒
有
時
間
去
思
考
哲
學
證
明
的
人
而
言
成
為
信
心
的
對
象
，
@

他
堅
持
認
為
為
了
信
仰
提
出
這
樣
的
真
理
是
十
分
遍
當
的
。
@
然
而
，
一
個
人
了
解
上
帝
單
一
性
的
證
明
卸
又

不
注
意
它
、
不
當
下
思
考
它
，
他
是
否
仍
然
運
用
信
心
來
接
受
它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
多
瑪
斯
並
沒
有
明
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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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覆
@
至
於
信
經
(
們
話
。
已
)
的
頭
一
句
話
，
「
我
信
一
位
上
帝
」
'
似
乎
暗
示
信
仰
單
一
的
上
帝
是
對
所
有

人
的
要
求
，
依
據
多
瑪
斯
的
前
提
，
他
必
須
說
上
帝
的
單
一
性
不
能
由
這
句
話
本
身
來
了
解
，
而
必
須
由
接
下

去
的
話
來
了
解
，
即
上
帝
的
單
一
性
是
指
「
三
個
位
格
內
在
於
一
個
單
一
的
本
性
」
。

若
再
把
這
個
問
題
推
進
一
步
，
討
論
未
受
教
育
的
人
相
信
哲
學
家
(
經
由
證
明
)
而
知
道
的
真
理
，
是
怎

樣
的
一
種
信
仰
，
在
此
並
不
太
恰
當
，
因
為
這
不
只
是
一
個
神
學
問
題
，
也
因
為
這
是
多
瑪
斯
所
未
曾
明
顯
討

論
的
問
題

•. 

提
及
這
件
事
最
主
要
的
是
要
說
明
多
瑪
斯
在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做
了
實
在
的
區
分
這
個
事
實
罷
了

。
在
此
附
帶
要
說
明
的
是
，
骰
如
我
們
說
到
一
個
「
哲
學
家
」
'
則
不
可
排
除
神
學
家
來
了
解

.. 

六
部
份
土
林

學
者
都
是
身
兼
哲
學
家
和
神
學
家
兩
種
身
分
，
多
瑪
斯
所
區
分
的
是
學
間
不
是
人
。
歧
外
，
多
瑪
斯
所
做
嚴
格

的
區
分
，
也
可
以
從
關
於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的
問
題
所
採
取
的
立
場
君
出
(
關
於
此
，
我
稍
後
再
討
論
)
。
他
認

為
可
以
證
明
世
界
是
受
造
的
，
但
是
他
不
認
為
理
性
可
以
證
明
世
界
不
是
自
永
恆
被
造
的
，
雖
然
理
性
可
以
駁

斥
那
些
肯
定
世
界
自
永
恆
被
造
的
論
釀
。
反
之
，
我
們
可
以
從
啟
示
知
道
世
界
不
是
自
永
恆
按
造
的
，
而
是
在

時
間
上
有
一
個
起
點
。
換
言
之
，
神
學
家
經
由
啟
示
知
道
世
界
不
是
自
永
恆
被
造
的
，
而
哲
學
家
不
能
證
明
它

!
!
或
者
無
法
提
出
論
證
來
證
明
它
|
|
是
確
定
的
。
這
個
區
分
顯
然
預
設
著
或
暗
示
若
哲
學
和
神
學
這
兩
種

.445. 第卅二章

學
問
之
間
實
在
的
差
別
。

四有
時
有
人
說
，
多
瑪
斯
異
於
奧
古
斯
丁
，
在
於
後
者
只
具
體
地
考
慮
人
，
人
之
為
人
是
被
召
喚
朝
往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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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多
瑪
斯
區
分
兩
個
目
的
，
一
是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他
把
對
此
種
目
的
的
考
盧
派
給
神
學
家
;

一
是
自
然
的
目
的
，
他
把
對
此
種
目
的
的
考
慮
派
給
哲
學
家
。
說
多
瑪
斯
區
分
了
這
兩
種
目
的
，
是
絕
對
正
確

的
，
在
「
論
真
理
」
中
@
，
他
說
哲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最
後
的
善
和
神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最
後
的
善
是
不
同
的
，
因

為
哲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最
後
的
善
是
通
合
於
人
類
的
能
力
，
而
神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則
是
超
越
了
自
然
能
力
的
最
後

的
善
，
即
永
恆
的
生
命
，
當
然
他
的
意
思
所
指
的
不
只
是
在
上
帝
面
前
的
存
活
，
也
是
指
靈
視
上
帝
@
這
個
區

分
是
極
重
要
的
，
而
且
在
道
德
上
有
間
應
，
即
它
是
自
然
德
性
與
超
自
然
德
性
之
間
區
分
的
基
礎
;
在
政
治
上

也
有
間
應
，
部
它
是
教
會
的
目
的
和
國
家
的
目
的
之
間
區
分
的
基
礎
而
且
決
定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可
是
這
個

區
分
不
是
相
應
於
兩
個
互
相
排
斥
的
秩
序
之
兩
個
目
的
(
一
個
是
超
自
然
的
，
一
個
是
自
然
)•• 

它
是
在
同
一
具

體
人
類
中
知
識
和
行
為
的
兩
個
秩
序
之
間
的
區
分
。
具
體
的
人
類
被
上
帝
創
造
是
為
了
一
個
超
越
的
目
的ll

完
全
的
幸
福
1
|
1
)這
只
能
經
由
在
來
世
靈
視
上
帝
才
能
獲
得
，
而
不
是
藉
若
人
未
經
幫
助
的
自
然
力
量
的
運
用

，
但
是
經
過
對
上
帝
的
哲
學
的
知
識
，
經
過
受
造
物
，
且
經
過
自
然
德
性
的
獲
得
與
運
用
@
'
可
以
達
到
不
完

全
的
幸
福
。
顯
然
，
這
兩
層
目
的
不
是
相
互
排
斥
的
，
因
為
人
可
以
獲
得
他
自
然
的
目
的
所
包
含
的
不
完
全
的

西洋哲學史

幸
福
，
而
不
必
因
此
就
悸
離
了
得
到
超
自
然
目
的
的
途
徑
;
自
然
的
目
的
，
不
完
全
的
幸
一
蝠
，
是
相
應
於
人
的

本
性
和
人
的
能
力
，
然
而
，
只
要
人
之
受
造
是
為
了
超
自
然
的
最
後
目
的
，
他
就
無
法
僅
僅
滿
是
於
自
然
的
目

的
，
如
同
多
瑪
斯
在
「
駁
異
大
全
」
中
所
指
出
的
@
'
自
然
的
目
的
是
不
完
全
的
，
它
指
向
超
越
自
身
的
東
西
。

這
對
於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的
關
係
有
何
影
響
呢
?
依
此
，
人
有
一
個
最
後
目
的
，
超
自
然
的
一
福
祉
，
可
是

這
個
目
的
的
存
在
超
過
人
類
本
性
自
己
的
力
量
，
雖
然
人
之
受
造
是
為
了
獲
得
它
，
而
且
通
過
恩
典
人
被
賦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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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去
獲
得
它
，
可
是
它
卸
是
不
能
靠
自
然
理
性
來
知
道
的
，
也
因
而
它
不
能
被
哲
學
家
所
預
先
知
道
;
對
它

的
思
考
只
能
局
限
於
神
學
家
。
另
外
一
方
面
，
人
可
以
經
由
他
自
然
力
量
的
運
作
，
去
獲
得
一
個
在
此
生
中
不

完
全
而
有
限
的
自
然
的
幸
福
，
這
個
目
的
之
存
在
和
達
成
的
方
法
，
可
以
接
哲
學
家
發
現
，
哲
學
家
可
以
從
受

造
物
來
證
閉
上
帝
存
在
，
獲
得
一
些
關
於
上
帝
類
比
的
知
識
，
定
義
自
然
的
德
性
以
及
獲
得
它
們
的
方
法
。
因

此
哲
學
家
只
有
在
人
氣
理
性
可
以
發
現
的
範
圍
內
來
思
考
人
類
的
目
的
，
而
這
仍
是
不
完
美
的
，
不
盡
全
的
。

不
過
，
哲
學
家
和
神
刊1
家
兩
者
都
是
就
具
體
的
人
來
思
考
人
類
，
所
不
同
的
是
，
當
哲
學
家
能
夠
君
見
，
考
慮

如
此
的
人
類
本
性
，
封
不
能
發
現
人
襄
面
所
有
的
一
切
，
也
不
能
君
見
他
的
超
自
然
使
命
，
他
在
發
現
人
類
的

命
運
上
，
只
能
是
一
知
半
解
，
因
為
人
類
受
造
是
為
了
一
個
超
越
他
本
性
能
力
之
上
的
一
個
目
的
。
因
此
，
認

為
在
多
瑪
斯
君
來
，
哲
學
以
偎
設
中
的
純
粹
本
性
來
思
考
人
，
即
人
若
不
曾
蒙
召
去
嚮
往
一
個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則
一
無
所
能
，
是
一
種
錯
誤
的
君
法•• 

哲
學
家
是
考
慮
具
體
的
人
，
然
而
他
不
能
知
道
具
體
的
人
所
接
知
道

的
一
切
。
當
多
瑪
斯
提
出
上
帝
是
否
能
夠
創
造
「
在
純
粹
自
然
的
狀
態
下
」
@
的
人
這
個
問
題
時
，
他
只
是
在

問
如
果
能
夠
創
造
人
(
即
使
在
此
假
設
中
人
仍
然
是
為
超
自
然
的
區
的
而
被
造
)
而
沒
有
神
擎
的
恩
典
，
即
假

如
上
帝
可
以
在
創
造
人
時
，
起
初
先
不
給
于
人
達
到
他
的
目
的
的
方
法
，
在
後
來
才
給
予
他
;
而
不
是
在
間
是

否
上
帝
可
以
給
于
人
純
粹
自
然
的
究
極
目
的
，
時
，
像
後
來
的
作
家
如
此
解
釋
多
瑪
斯
的
。
因
此
，
無
論
純
粹
自

然
狀
態
這
個
觀
念
，
就
其
自
身
來
思
考
有
多
犬
的
優
點
，
都
不
能
在
多
瑪
斯
對
哲
學
的
概
念
架
構
中
扮
演
一
個

角
色
。
因
此
，
他
和
奧
古
斯
丁
之
間
的
差
異
並
不
像
有
人
所
說
的
那
麼
犬
，
雖
然
他
定
義
哲
學
和
神
學
這
兩
個

學
科
的
範
團
比
奧
古
斯
丁
所
定
義
的
更
為
清
楚

.• 

他
所
做
的
，
是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來
表
遠
奧
古
斯
丁
主

.447. 第111 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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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這
個
事
實
逼
使
他
去
使
用
自
然
目
的
的
觀
念
;
不
過
，
他
對
它
的
解
釋
使
他
不
能
被
認
為
是
與
奧
古
斯
丁

在
哲
學
上
採
取
了
完
全
不
同
的
起
點
。

事
實
上
，
純
粹
自
然
的
狀
態
這
個
觀
念
似
乎
是
由
卡
耶
坦

(
n
a立
自
)
帶
入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
蘇
亞
雷

(
的
S
B
N
)
自
己
揉
取
這
個
觀
念
，
指
出

•• 

「
卡
耶
扣
一
以
及
較
為
近
代
的
神
學
家
已
經
考
慮
一
個
第
三
狀
態

，
他
們
稱
之
為
純
粹
自
然
的
狀
態
，
這
個
狀
態
可
被
認
為
是
可
能
的
，
雖
然
它
不
是
事
實
上
存
在
若
」
@
。
多

米
尼
克
斯
﹒
索
托
(
口
。
B
E
戶
口5
的
。
言
)
@
認
為
這
是
對
多
瑪
斯
心
智
的
誤
解
，
而
阻
雷
鐸
(
吋
。
-
E
5
)
@

則
觀
察
到
在
我
們
之
中
存
在
著
對
上
帝
靈
視
的
自
然
欲
向
與
自
然
嗜
好
，
然
而
這
個
意
見
是
斯
考
特
的
，
且
似

乎
是
多
瑪
斯
的
，
而
與
卡
耶
坦
的
意
見
衝
突
。

西洋哲學史

五多
瑪
斯
的
確
相
信
「
在
理
論
上
」
哲
學
家
不
需
訴
諸
啟
示
就
能
構
想
出
一
套
真
正
的
形
上
學
系
統
。
可
是

這
套
系
統
卸
必
然
是
不
完
美
的
、
不
充
分
的
、
不
完
整
的
，
因
為
形
上
學
家
主
要
是
關
懷
真
理
本
身
，
關
懷
一

切
真
理
之
原
理
的
上
帝
。
他
不
能
純
粹
靠
著
人
類
理
性
的
研
究
來
發
現
所
有
關
於
真
理
本
身
以
及
關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
這
些
知
識
對
於
人
而
言
是
必
要
的
，
如
果
人
要
完
成
他
最
終
目
的
的
話
是
絕
對
必
要
的
。
純
粹
的
哲
學

家
不
能
說
出
任
何
關
於
人
之
超
自
然
目
的
或
達
成
苟
且
的
的
超
自
然
方
法
，
而
這
些
知
識
卸
又
是
人
類
教
贖
所

必
蟹
的
，
由
此
可
見
哲
學
顯
然
是
不
完
備
的
。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看
，
不
完
備
不
充
分
並
不
必
然
就
是
錯
誤
。
上

帝
是
一
的
真
理
不
會
因
為
三
位
一
體
不
按
說
明
或
認
識
，
就
有
損
於
這
一
真
理
;
進
一
步
的
真
理
固
然
可
以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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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
步
的
真
理
更
為
完
備
，
可
是
第
一
步
的
真
理
即
使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也
不
是
錯
誤
的
。
如
果
哲
學
家
說
上
帝

是
一
而
完
全
沒
有
說
到
三
位
一
體
，
或
者
因
為
三
位
一
體
的
觀
念
沒
有
進
到
他
的
腦
海
里
，
或
者
是
因
為
他
知

道
三
位
一
體
的
教
義
而
自
己
卸
不
相
信
它
，
而
只
是
同
意
他
所
說
的
上
帝
是
一
，
或
者
甚
至
如
果
他
表
達
三
位

一
體
的
觀
點
而
卸
錯
誤
地
認
為
它
與
上
帝
是
一
為
兩
不
相
容
;
即
使
是
如
此
，
「
上
帝
是
一
」
這
句
話
仍
然
是

正
確
的
。
當
然
，
如
果
有
哲
學
家
公
然
說
上
帝
僅
是
一
個
「
位
格
」
'
那
麼
他
所
說
是
錯
誤
的
，
如
果
他
只
說

上
帝
是
一
而
且
上
帝
是
有
位
格
的
，
而
不
接
著
說
上
帝
只
是
一
個
位
格
，
那
磨
他
所
說
的
是
真
的
。
也
許
當
一

個
哲
學
家
說
到
上
帝
是
有
位
格
的
時
，
不
太
可
能
會
停
正
不
再
說
下
去
，
木
過
，
至
少
在
理
論
上
有
這
種
情
況

。
除
非
吾
人
已
經
準
備
去
責
難
人
顛
理
智
本
身
，
讀
者
至
少
禁
正
它
去
發
現
一
個
真
正
的
形
上
學
，
否
則
他
必

須
承
認
一
個
令
人
滿
意
的
形
上
學
的
建
立
，
抽
象
說
來
是
可
能
的
，
甚
至
一
個
異
教
哲
學
家
也
可
以
做
到
。
多

瑪
斯
完
全
不
像
技
納
文
帶
一
樣
，
從
形
上
學
家
行
列
中
排
除
亞
里
斯
多
德.. 

反
之
，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多
瑪
斯
的

眼
中
是
最
典
型
的
哲
學
家
，
是
不
藉
蒼
神
的
信
仰
而
運
用
人
類
心
靈
的
理
智
力
量
之
最
具
體
的
表
現
。
而
且
他

盡
其
可
能
地
嘗
試
以
「
最
廣
大
同
情
」
的
意
義
，
與
基
督
宗
教
啟
示
最
合
遍
的
意
義
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

如
果
有
人
只
強
調
多
瑪
斯
對
於
哲
學
態
度
的
這
一
面
，
那
麼
似
乎
一
個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不
能
對
近
代
哲
學

合
法
地
採
取
一
貫
的
敵
對
此
爭
辯
的
態
度
。
如
果
吾
人
接
受
被
納
文
德
的
立
場
，
而
主
張
一
個
形
上
學
家
除
非

在
信
仰
之
光
于
從
事
「
哲
學
思
索
」
'
否
則
他
便
不
能
得
到
真
理
(
雖
然
不
是
把
他
的
哲
學
證
明
植
基
於
神
學

的
前
提
)
，
吾
人
只
能
期
待
一
個
拒
絕
超
自
然
界
，
或
界
定
宗
教
只
在
理
性
範
圍
之
內
的
哲
學
家
，
將
會
悲
慘

地
偏
離
正
道
。
然
而
如
果
吾
人
準
備
承
認
甚
至
一
個
異
教
哲
學
家
也
有
可
能
完
成
一
個
多
多
少
少
令
人
滿
意
的

.449. 第卅二章



第二卷 .450.

形
上
學
，
那
麼
便
無
法
想
像
幾
個
世
紀
以
來
連
續
的
思
想
，
竟
沒
有
任
何
真
理
出
現
。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似
乎
希

望
從
近
代
哲
學
家
中
發
現
新
的
理
智
光
芒
，
他
將
以
同
情
和
期
盼
來
接
觸
他
們
，
而
不
會
存
有
先
天
的
成
見
，

心
懷
敵
意
。

西洋哲學史

另
一
方
面
，
多
瑪
斯
對
於
異
教
哲
學
家
，
尤
其
是
對
於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態
度
有
異
於
波
納
文
德
，
可
是
他

們
兩
人
之
間
見
解
上
的
差
異
封
不
可
過
分
誇
張
。
前
面
提
及
，
被
理
性
所
發
現
的
有
關
上
帝
的
真
理
應
該
有
助

於
人
的
信
念
，
多
瑪
斯
曾
解
釋
何
以
這
是
妥
當
的
。
他
所
列
舉
的
某
些
理
由
與
我
現
在
所
要
討
論
的
並
不
相
干

。
譬
如
，
許
多
人
終
生
忙
碌
亦
僅
得
關
口
，
即
使
有
能
力
也
無
暇
進
行
形
上
學
的
反
省
，
因
此
那
些
對
他
們
生

活
相
當
重
要
的
形
上
學
真
理
應
該
做
為
他
們
的
信
念

•• 

否
則
他
們
將
永
遠
不
知
道
這
些
真
理
@
。
好
比
說
，
大

部
份
的
人
沒
有
時
間
也
沒
有
精
力
去
自
己
發
現
美
洲
，
可
是
我
們
卸
可
因
君
別
人
的
見
證
而
接
受
美
洲
存
在
的

事
實
。
不
過
，
吾
人
不
必
因
此
就
排
除
那
些
有
能
力
和
時
間
做
形
上
學
反
省
的
人
會
發
生
錯
誤
，
雖
然
形
上
學

思
考
是
相
當
艱
鉅
的
，
需
要
長
久
的
專
注
，
而
「
某
些
人
」
就
像
多
瑪
斯
所
評
述
的
，
是
懶
惰
的
。
更
進
一
步

來
君
，
必
讀
考
慮
到
@
'
知
性
在
判
斷
上
是
懦
弱
的
，
在
心
智
中
的
結
論
經
常
有
想
像
的
侵
入
，
錯
誤
「
經
常

」
和
真
理
相
互
混
淆
。
在
真
正
證
間
的
結
論
中
，
「
有
時
」
包
含
著
錯
誤
的
結
論
，
它
(
指
錯
誤
的
結
論
)
未

經
證
研
卸
假
諸
可
能
的
或
精
巧
的
推
理
過
程
，
在
證
明
的
名
義
下
通
過
。
其
實
際
結
果
是
，
一
些
甚
至
是
確
定

的
結
論
無
法
故
眾
人
衷
心
接
受
，
特
別
是
當
他
們
看
見
哲
學
家
教
導
若
不
同
的
理
論
，
而
又
無
法
自
己
區
分
出

那
個
理
論
才
是
基
於
真
正
的
證
閉
，
那
個
只
是
出
於
可
能
的
、
精
巧
的
論
證
而
已
!
多
瑪
斯
在
「
神
學
大
全
」

中
同
樣
地
看
出
，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由
人
類
理
性
所
能
達
到
的
，
只
是
少
數
人
而
已
，
他
們
耗
費
了
冗
長
的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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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
而
且
又
夾
雜
了
許
多
的
錯
誤
」
@
。
當
這
位
聖
徒
說
，
甚
至
是
那
些
理
性
所
可
以
詮
朗
之
上
帝
的
真
理

，
也
不
妨
?
…
來
作
為
信
仰
的
對
象
，
心
九
九
一
於
權
威
而
被
接
受
，
他
其
實
是
在
強
調
眾
人
實
際
的
需
要
，
而
不
是
形

上
學
本
身
思
辨
的
不
足
，
可
是
他
的
確
承
認
錯
誤
常
和
真
理
很
淆
，
其
原
因
或
者
因
為
結
論
下
得
太
急
邊
，
或

者
因
為
受
到
情
緒
、
感
覺
或
想
像
的
影
響
。
很
可
能
多
瑪
斯
在
處
理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時
，
自
己
應
用
這
個
觀

念
不
怎
麼
一
賞
，
急
遲
地
就
用
與
基
督
宗
教
可
以
會
通
的
觀
點
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
不
過
他
仍
然
在
理
論
上

承
品
，
人
類
理
智
雖
然
不
是
根
本
的
毀
壞
，
可
是
其
現
狀
均
有
不
少
缺
點
。
依
以
上
所
說
，
可
知
多
瑪
斯
和
技

納
文
一
惚
之
間
的
差
異
，
在
於
多
瑪
斯
承
認
一
個
「
令
人
滿
意
的
形
上
學
」
可
由
異
教
哲
學
家
所
做
成
這
個
抽
象

的
可
能
性
以
扎
扎
在
亞
且
斯
多
德
這
個
具
體
的
事
實
上
。
此
外
，
他
也
排
拒
因
為
後
者
之
「
不
完
備
」
就
破
壞
了

整
個
形
上
學
系
統
的
這
個
君
法
。
可
是
即
使
有
了
這
些
差
異
，
他
仍
然
承
認
似
乎
任
何
獨
立
的
形
上
學
系
統
都

包
含
著
錯
誤
。

認
為
多
瑪
斯
和
技
納
丈
德
兩
人
意
見
之
分
歧
是
因
為
他
們
對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揉
取
的
態
度
，
這
種
君
法

大
概
不
至
於
是
憑
空
想
像
的
。
當
然
這
種
君
法
可
能
會
被
抨
擊
為
本
末
倒
置
。
可
是
如
果
考
慮
了
他
們
生
平
和

寫
作
的
故
境
，
便
會
覺
得
這
個
君
法
是
更
為
合
理
的
。
拉
丁
基
督
宗
教
國
度
首
次
結
識
了
一
個
偉
大
的
哲
學
系

統
，
它
仝
然
和
基
督
宗
教
無
干
，
而
且
又
被
狂
熱
的
依
附
者
如
亞
維
洛
艾
之
流
奉
為
是
人
類
智
慧
的
頂
甲
車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倖
大
，
系
統
的
深
度
和
廣
度
，
是
任
何
一
位
十
三
世
紀
的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所
無
法
忽
視
的
事
實
，

可
是
對
待
它
的
方
法
，
卸
不
只
有
一
種
。
一
方
面
，
如
盟
維
洛
艾
所
云
，
由
於
亞
里
多
斯
德
主
義
和
基
督
教
義

在
不
少
重
要
的
觀
點
上
相
互
衝
突
，
因
而
可
能
導
致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採
取
敵
對
及
不
接
納
的
態
度
。
然

.451. 第卅二章



第二在 .452.

而
，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這
個
路
數
，
像
被
納
文
德
一
樣
，
那
麼
吾
人
或
者
必
頭
說
，
車
里
斯
多
德
系
統
肯
定
了
哲

學
的
農
理
，
可
是
在
哲
學
中
的
真
不
必
是
在
神
學
上
的
真
理
，
因
為
上
帝
可
以
漠
視
自
然
邏
輯
的
要
求
，
或
者

吾
人
必
讀
說
，
亞
里
斯
多
，
德
的
形
上
學
有
此
一
一
錯
誤
。
波
納
文
德
就
持
第
二
種
看
法
。
然
而
，
在
波
納
文
德
的
觀

念
中
，
何
以
這
位
古
代
最
偉
大
的
系
統
學
家
(
即
亞
里
斯
多
德
)
竟
然
會
犯
錯
呢
?
顯
然
，
是
因
為
任
何
獨
立

的
哲
學
，
在
某
些
關
鍵
土
必
然
是
會
犯
錯
的
，
只
因
為
它
是
獨
立
的

.. 

只
有
在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之
光
里
，
才
能

完
成
完
整
且
無
所
缺
憾
的
哲
學
系
統
，
因
為
唯
有
在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之
光
中
，
哲
學
家
才
能
讓
他
的
哲
學
向
啟

示
開
放
?
假
如
他
沒
有
信
仰
之
光
，
他
會
自
區
其
說
以
完
成
整
個
系
統
，
假
如
他
真
的
這
麼
做
，
那
麼
這
個
系

統
至
少
某
些
部
分
，
特
別
是
那
些
重
要
的
部
分
，

!
i

處
理
上
帝
以
及
人
生
目
的
的
部
卦
1
l
1

將
會
受
損
。
就

另
一
芳
面
前
一
一
一
一
口
，
假
如
吾
人
君
出
亞
且
斯
多
佑
你
系
統
是
一
優
秀
的
工
具
可
以
用
來
表
達
真
理
，
把
神
學
的
神
性

價
理
和
哲
學
的
真
理
融
合
在
一
起
，
那
麼
他
必
須
承
認
異
教
哲
學
家
有
能
力
獲
得
形
上
學
真
理
，
雖
然
就
亞
維

洛
艾
或
其
他
人
給
于

E
m
z斯
多
德
的
解
釋
來
君
，
他
也
必
讀
允
許
並
且
解
釋
這
位
「
哲
學
家
」
有
犯
錯
的
可
能

性
。
這
便
是
多
瑪
斯
所
揉
取
的
路
數
@

西洋哲學史

六從
較
晚
的
時
代
罔
顧
十
三
世
紀
，
不
太
容
易
君
出
多
瑪
斯
是
位
革
新
家
這
件
事
實
。
多
瑪
斯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相
當
勇
敢
而
且
相
當
「
現
代
」
的
。
多
瑪
斯
面
對
一
個
影
響
愈
來
愈
大
，
重
要
性
愈
來
愈
高
的
系
統
，

君
出
它
似
乎
在
某
些
地
方
無
法
與
基
督
宗
教
傳
統
相
會
遍
，
可
是
，
由
於
它
是
如
此
莊
嚴
聳
立
，
吸
引
了
大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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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生
和
老
師
的
心
靈
，
尤
其
是
巴
黎
大
學
文
學
院
的
師
生
，
多
瑪
斯
當
機
立
斷
，
教
然
決
然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而
且
利
用
它
來
建
立
自
己
的
系
統
，
這
絕
不
是
什
麼
反
啟
蒙
運
動
之
舉
.. 

反
倒
絕
對
是
「
現
代
的
」

;
而
且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的
未
來
發
展
右
著
最
大
的
影
響
，
甚
至
對
整
個
哲
學
史
也
有
影
響
。
中
世
紀
晚
期
和
啟

蒙
時
期
能
士
林
學
者
，
盲
目
地
擁
護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有
的
主
張
，
甚
至
在
科
學
方
面
也
一
樣
，
使
得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招
來
不
少
非
議
，
可
是
吾
人
讀
知
這
和
多
瑪
斯
本
人
並
沒
有
什
麼
關
聯

•. 

事
實
上
顯
然
是
他
們
不
忠
實

於
多
瑪
斯
的
精
神
。
這
位
里
徒
無
論
如
何
已
經
完
成
了
一
項
對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無
與
倫
比
的
貢
獻
。
他
利
用
了

手
邊
現
成
的
工
具
，
自
然
而
然
地
從
基
督
徒
觀
點
最
為
有
益
的
角
度
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
因
為
如
果
他
離
韻

再
進
一
步
完
成
他
的
工
作
，
便
會
顯
示
出
，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亞
維
洛
艾
並
不
是
問
起
同
悴
的
。
甚
至
，
認
為
多

瑪
斯
無
意
做
正
確
的
解
釋
，
乃
是
一
種
錯
誤
的
君
法
;
僅
管
吾
人
無
需
完
全
何
一
意
他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解
釋
，

可
是
吾
人
如
果
考
意
到
時
代
背
景
，
以
及
多
瑪
斯
所
能
使
用
到
相
關
資
料
的
短
缺
，
那
麼
吾
人
便
無
可
疑
慮
地

確
信
多
瑪
斯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最
忠
實
最
優
秀
的
註
釋
家
之
一
。

總
之
，
必
讀
再
三
強
調
的
是
，
雖
然
多
瑪
斯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以
之
做
為
表
達
他
自
己
系
統
的

工
兵
，
可
是
他
卸
不
是
這
位
哲
學
家
的
盲
目
崇
拜
者
，
因
為
這
位
異
教
哲
學
家
的
綠
故
就
全
然
離
棄
奧
古
斯
丁

。
在
神
學
上
，
他
堅
決
地
追
隨
奧
古
斯
丁
的
腳
步
，
雖
然
他
採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做
為
工
兵
足
以
使
他
能
夠

將
神
學
的
教
理
做
邏
輯
的
推
論
、
定
義
和
組
織
，
可
是
這
種
方
法
和
奧
古
斯
丁
的
態
度
是
完
全
不
相
干
的
。
在

哲
學
上
，
除
了
大
部
分
是
直
接
承
續
亞
里
斯
多
德
之
外
，
他
也
經
常
用
與
奧
古
斯
丁
相
調
和
的
方
式
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
或
者
是
以
亞
里
斯
多
佑
你
的
範
疇
來
表
達
奧
古
斯
丁
，
右
時
間
種
同
時
並
行
。
譬
如
說
，
在
處
理
神

.453. 第卅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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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知
識
和
攝
理
時
，
他
對
亞
里
多
斯
德
上
帝
理
論
的
解
釋
至
少
不
排
除
上
帝
對
世
界
的
認
知
;
而
在
處
理
神
性

理
型
時
，
他
君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責
備
柏
拉
圖
把
理
型
獨
立
於
具
體
物
和
知
性
之
外
，
即
暗
示
若
如
果
柏
拉
圖
把

理
型
放
在
神
心
中
，
亞
里
斯
多
億
便
不
會
責
備
他
了
，
當
然
多
瑪
斯
在
此
是
以
神
學
觀
點
「
從
較
好
的
部
分
」

解
釋
亞
里
捕
多
德
，
而
且
雖
然
這
個
解
釋
使
得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奧
古
斯
丁
更
為
靠
近
，
卸
很
不
能
表
達
亞
里
斯

多
德
實
際
上
對
神
性
知
識
的
理
論
。
有
關
多
瑪
斯
和
亞
且
斯
多
德
的
關
係
'
稍
後
再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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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卅
三
章

多
瑪
斯
阿
查
那
之
三•• 

受
造
存
有

的
原
則

西祥哲學史

以
具
體
存
布
素
為
出
發
點
的
理
由
|
|
形
噴
論
1
!

對
種
子
理
型
的
反
駐
|
|

封
咐
我
數
實
體
形
式
的
反
駐
|
|
從
形
質
結
合
成
的
具
體
賀
禮
之
限
制
|
!
潛
能

與
實
現
l
i

本
質
與
存
在
Q

..--多
瑪
斯
的
「
神
學
大
全
」
，
如
同
其
書
名
所
指
示
的
是
一
本
神
學
的
綱
要
。
在
此
書
中
，
多
瑪
斯
第
一
個

要
處
理
的
哲
學
問
題
是
上
帝
的
存
在
。
然
後
，
他
繼
續
思
考
上
帝
的
本
性
，
神
的
位
格
，
最
後
處
理
創
造
@
同

樣
的
，
在
「
駁
異
大
全
」
中
|
|
很
像
是
一
本
哲
學
論
文
集
(
雖
然
不
可
單
單
地
說
它
是
哲
學
論
文
集
，
因

為
本
書
也
處
理
一
些
純
屬
教
義
的
論
題
，
如
三
位
一
體
，
道
成
肉
身
等

)
l
l
多
瑪
斯
也
同
樣
以
上
帝
的
存
在

為
一
該
書
的
起
點
。
由
此
觀
之
，
似
乎
以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間
為
起
點
來
闡
述
多
瑪
斯
哲
學
，
應
該
是
順
理
成
章
的

事
情
;
然
而
多
瑪
斯
自
己
卸
說
哲
學
處
理
上
帝
的
部
分
乃
是
從
哲
學
其
他
的
部
們
而
來
的
，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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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設
了
一
些
更
基
本
的
概
念
和
原
則
，
而
且
多
瑪
斯
在
寫
這
兩
部
大
全
之
前
，
已
經
完
成
了
「
存
在
與
本
質
」

一
書
。
因
此
，
無
論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
以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來
開
始
，
並
不
是
很
順
理
成
章
的
事
。
更
何
況
，

吉
爾
松

(
2
z
8
)
主
張
闡
述
多
瑪
斯
哲
學
最
自
然
的
方
法
，
油
依
照
這
位
聖
徒
在
大
全
中
所
揉
取
的
順
序
，

可
是
他
自
己
在
實
際
上
卸
是
從
一
些
基
本
的
觀
念
和
原
則
開
始
。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根
本
無
法
討
論
整
個
多
瑪

斯
的
形
上
學
，
以
及
他
自
然
神
學
或
顯
或
隱
所
預
設
前
所
有
觀
念

•• 

限
制
討
論
的
根
攘
乃
是
必
須
的
。

對
於
熟
悉
近
代
哲
學
線
奈
和
問
題
的
讀
者
而

-
2
7從
多
瑪
斯
的
知
識
理
論
來
質
問
這
位
聖
徒
是
否
提
供
了

形
上
學
知
識
可
能
性
的
知
識
論
論
誰
，
從
此
出
發
來
討
論
整
個
多
瑪
斯
哲
學
是
最
自
然
不
過
了
!
然
而
，
吾
人

須
知
，
雖
然
多
瑪
斯
的
確
有
「
知
識
論
」
，
他
均
不
生
於
康
德
之
後
，
知
識
的
難
題
在
多
瑪
斯
的
地
位
不
像
後

來
佔
接
著
哲
學
的
地
位
一
樣
。
對
我
而
言
，
闡
述
多
瑪
斯
哲
學
最
自
然
的
出
發
點
似
乎
應
該
是
對
有
形
具
體
的

實
體
的
考
察
。
畢
竟
，
多
瑪
斯
明
確
地
教
導
，
在
此
生
中
人
類
理
智
最
直
接
最
恰
當
的
對
象
是
物
質
事
物
的
本

質
。
多
瑪
斯
自
然
神
學
所
預
設
的
最
根
本
的
觀
念
和
原
則
，
根
接
他
自
己
的
說
法
，
並
不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
而

是
經
由
我
們
對
具
體
物
的
反
右
而
抽
離
之
後
才
理
解
的
。
因
此
，
發
展
那
些
基
本
的
觀
念
和
原
則
首
先
經
由
物

質
性
實
體
來
考
察
，
似
乎
是
唯
一
合
理
的
途
徑
。
多
瑪
斯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是
後
天
的
妥
穹
的
話
泣
。
江
)
;

是
從
受
造
物
論
證
上
帝
，
正
因
為
受
造
物
的
本
性
在
做
為
經
驗
直
接
的
對
象
的
那
一
部
分
缺
乏
了
自
足
性
，
才

透
露
了
上
帝
的
存
在
。
再
者
，
故
們
諸
若
理
性
自
然
之
光
，
獲
得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只
能
經
由
反
省
受
造
物
以

及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的
關
一
心
，
才
能
獲
得ω
也
由
於
這
個
緣
故
，
從
對
經
驗
的
具
體
對
象
的
考
察
開
始
，
反
省
它

們
而
獲
得
那
些
基
本
原
則
，
以
引
導
我
們
卜
咒
發
展
出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
這
樣
開
始
闡
述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似
乎

.457. 第卅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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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真
正
最
「
自
然
的
」
了
!

西洋哲學史

關
於
具
體
的
實
體
，
多
瑪
斯
最
初
就
採
取
常
識
的
君
法
，
認
為
有
多
數
的
實
體
存
在
。
人
的
心
智
倚
靠
感

覺
經
驗
來
認
知
，
?
所
了
解
最
初
的
具
體
對
象
是
經
由
感
覺
而
與
它
關
聯
起
來
的
物
質
的
對
象
。
反
省
這
些
對

象
立
即
使
得
心
智
在
對
象
自
身
中
形
成
了
或
發
現
了
區
分
。
位
如
我
在
春
天
裹
住
窗
外
觀
君
，
君
見
了
山
毛
樺

'
撤
葉
青
翠
，
在
秋
天
，
看
見
葉
子
變
化
了
顏
色
，
而
山
毛
樺
樹
立
花
園
中
，
依
然
如
舊
@
山
毛
樺
在
實
體
上

是
同
一
的
，
無
論
春
天
或
秋
天
，
都
還
是
同
一
棵
的
山
毛
揮
，
可
是
它
的
葉
子
卸
不
同
，
山
毛
樺
的
實
體
雖
然

不
變
，
葉
于
卸
變
了
。
同
攘
的
，
如
果
我
們
到
最
間
去
，
第
一
年
君
見
的
是
矮
縷
的
新
種
植
的
落
葉
松
，
過
了

幾
年
之
後
再
去
君
，
它
們
已
經
一
棵
高
大
的
樹
了

•• 

它
們
的
大
小
是
改
變
了
，
然
而
卸
仍
舊
是
落
葉
松
。
牧
場

上
的
牛
畫
一
會
兒
在
彼
，
一
會
兒
在
此
，
有
時
表
現
這
種
姿
勢
，
有
時
展
露
那
種
模
態
，
或
急
急
地
吃
草
，
或

緩
緩
地
反
扭
，
或
懶
洋
洋
地
睡
著
，
君
君
這
個
，
歪
歪
那
個
，
或
被
擠
奶
，
或
被
淋
浴
，
或
被
驅
趕
，
然
而
它

仇
究
竟
仍
然
是
同
樣
的
牛
草
。
反
省
這
品
了
可
以
引
導
心
智
去
區
分
實
體
與
附
質
，
以
及
區
分
不
同
的
附
質
。

多
瑪
斯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接
受
了
「
十
範
疇
」
的
理
論
，
一
個
實
體
和
九
個
附
質
的
範
疇
。

到
此
為
正
所
做
的
反
省
，
只
引
導
我
們
到
附
質
變
化
的
觀
念
和
範
騁
的
觀
念

.. 

進
一
步
的
反
省
會
引
導
心

智
進
入
物
質
存
有
更
深
一
層
的
構
造
。
當
牛
吃
草
，
草
已
不
再
留
在
牧
場
上
，
卸
經
由
消
化
而
變
成
另
外
一
種

東
西
，
而
另
一
方
面
，
它
卸
並
不
因
此
就
消
失
不
存
在
了
，
在
變
化
的
過
程
中
某
些
東
西
仍
然
存
留
下
來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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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變
化
是
實
在
的
，
因
為
草
不
只
是
在
顏
色
上
變
化
或
在
大
小
上
變
化
而
已
，
草
本
身
也
已
經
變
化
了
，
這
個

真
實
的
變
化
的
分
析
引
導
心
智
去
認
出
兩
個
要
素
，
其
一
是
共
通
於
草
以
及
草
變
成
(
牛
的
)
肉
的
要
素
，
另

一
個
要
素
是
給
予
某
物
它
的
限
定
因
于
，
它
的
實
體
的
特
性
;
使
得
它
首
先
是
草
，
然
後
又
是
牛
的
肉
。
再
者

，
究
極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認
識
經
過
一
連
串
的
變
化
之
後
，
任
何
一
個
物
質
實
體
變
化
成
另
一
個
物
質
實
體
，

當
然
這
不
必
是
直
接
的
或
立
即
的
，
然
而
至
少
是
間
接
的
、
漸
進
的
。
說
們
因
而
一
方
面
獲
得
了
變
化
的
底
基

，
此
底
某
一
就
其
「
本
身
而
昔
日
」
不
能
梢
它
是
任
何
一
個
明
確
的
實
體
;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獲
得
了
限
定
的

、
賦
于
特
色
的
要
素
。
第
一
個
要
素
是
原
初
質
料
，
是
實
體
變
化
之
未
限
定
的
底
基
。
第
二
個
要
素
則
是
實
體

的
形
式
，
它
決
定
實
體
是
什
麼
，
將
實
體
放
在
特
定
的
種
類
中
，
決
定
它
是
牛
、
草
、
氧
、
氫
或
任
何
其
它
東

西
。
每
一
個
物
質
實
體
都
是
由
質
料
與
形
式
所
組
合
而
成
的
。

多
瑪
斯
因
而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物
質
實
體
之
形
質
論
，
界
說
原
初
質
料
為
純
粹
潛
能
，
而
實
體
形
式
為
物

體
的
第
一
個
實
說
，
「
第
一
個
實
說
」
是
指
把
物
體
放
在
它
特
有
的
種
類
並
且
決
定
它
的
本
質
的
原
理
。
原
始
質

料
對
所
有
能
構
成
物
體
形
式
的
形
式
而
言
是
在
潛
能
之
中
，
可
是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
它
則
不
具
任
何
形
式
，
而

只
是
純
粹
潛
能
。
就
如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說
的
它
「
不
是
某
物
，
不
是
量
，
不
是
賞
，
也
不
是
任
何
其
他
確
定
的

存
宿
」
@
。
由
於
這
個
麓
故
，
不
管
怎
樣
它
不
能
靠
自
己
而
存
在
，
因
為
說
一
個
存
有
實
際
存
在
而
知
沒
有
實

現
或
形
式
，
乃
是
矛
盾
的
。
因
此
，
它
不
是
在
時
間
上
比
形
式
先
行
存
在
的
東
西
，
而
是
與
形
式
一
同
被
造
的

。
@
多
瑪
斯
很
清
楚
地
知
道
，
事
實
上
只
有
共
體
的
實
體
，
由
質
料
和
形
式
所
構
成
的
個
體
物
才
是
實
在
地
存

在
於
物
質
世
界
中
。
然
而
，
儘
管
他
同
意
亞
里
斯
多
德
之
否
定
有
分
離
的
共
相
存
在
(
我
們
現
在
應
君
出
這
句

.459. 第卅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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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必
須
有
些
修
正
)
，
他
也
組
述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張
形
式
必
須
有
個
別
化
。
形
式
是
共
同
的
要
素
，
它
把
物
質

放
置
在
它
的
種
類
中
，
使
它
成
為
馬
，
或
成
為
橡
樹
，
或
成
為
鐵•• 

因
此
它
需
要
個
體
化
，
使
得
它
成
為
這
一

個
別
實
體
的
形
式
。
那
麼
，
什
麼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呢
?
這
只
能
是
質
料
。
然
質
料
自
身
是
純
粹
潛
能

•• 

它
沒
有

那
些
必
賓
的
決
定
因
于
使
得
它
能
夠
將
形
式
個
體
化
。
量
和
其
他
範
疇
的
附
置
在
邏
輯
上
都
後
於
實
體
的
形
質

組
成
a

因
此
多
瑪
斯
不
得
不
說
，
個
情
化
原
則
是
「
定
量
的
質
料
」
，
其
意
義
是
質
料
經
由
與
形
式
聯
合
而
承

受
了
量
的
決
定
因
子
的
急
需
。
這
是
一
個
不
容
易
了
解
的
觀
念
，
因
為
雖
然
是
質
料
而
不
是
形
式
，
是
量
性
復

數
化
的
基
礎
，
可
是
就
質
料
本
身
而
言
卸
沒
有
量
的
決
定
因
于

.• 

這
個
想
法
其
實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中
柏
拉

圖
要
素
的
殘
餘
。
亞
里
斯
多
億
反
對
而
且
評
擊
柏
拉
圖
的
理
型
論
，
可
是
他
受
教
於
柏
拉
圖
卸
影
響
了
他
，
引

致
他
說
形
式
本
身
既
然
是
共
相
就
必
祖
要
個
體
化
，
多
瑪
斯
也
跟
著
他
這
麼
說
。
聖
多
瑪
斯
不
認
為
形
式
起
初

是
孤
離
地
存
在
著
，
然
後
才
個
體
化
，
因
為
感
覺
對
象
的
形
式
在
時
序
上
比
起
組
合
的
實
體
來
得
早
;
可
是

儘
管
如
此
，
個
體
化
的
觀
念
乃
源
於
柏
拉
圖
對
形
式
的
思
考
方
式

.. 

固
然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以
內
存
的
實
體
形
式

的
觀
念
來
代
替
超
越
的
模
範
形
式
，
可
是
閉
眼
不
君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中
|
|
!
因
而
也
是
多
瑪
斯
的
思
想
中

‘
|
|
柏
拉
圓
的
殘
餘
，
怎
能
成
為
一
個
史
學
家
呢
?

西洋哲學史

唱

-國.-順
著
「
原
始
質
料
」
本
身
是
純
粹
潛
能
這
個
理
論
邏
輯
地
推
下
來
，
多
瑪
斯
必
然
反
對
奧
古
斯
丁
「
種
子

(
3
泣
。
口
。
凹
的
∞E
S
-
3
)
的
理
論
@
。
因
為
承
認
這
個
理
論
將
會
在
某
些
古
面
把
自
身
不
是
實
現
的

理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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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西
歸
之
於
實
現
@
。
非
精
神
性
形
式
是
在
動
力
因
運
作
之
下
，
從
質
料
的
潛
能
引
伸
出
來
的
，
然
而
它
們
原

先
不
是
原
始
質
料
中
的
初
步
形
式
。
動
因
當
然
不
會
如
此
地
運
作
在
原
始
質
料
本
身
，
因
為
原
始
質
料
不
能
椅

靠
本
身
而
存
在
。
可
是
他
或
它
修
正
或
改
變
具
體
的
實
體
的
性
向
，
使
得
它
發
展
出
對
於
新
形
式
的
「
急
需
」

(
2
信
8
4
)

，
此
新
形
式
是
從
質
料
的
潛
能
中
引
出
來
的
。
因
此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多
瑪
斯
而
言
，
變

化
預
設
了
「
缺
如
」
或
「
急
需
」
新
的
形
式
，
此
新
形
式
是
實
體
尚
未
獲
得
，
可
是
卸
是
在
自
己
之
內
藉
蒼
動

國
產
生
變
化
時
「
需
要
」
的
。
譬
如
，
水
是
在
變
成
為
蒸
汽
的
潛
能
中
，
然
而
它
不
能
變
成
蒸
汽
，
除
非
它
受

到
外
在
動
因
熱
到
某
個
點
上
，
就
在
那
點
上
，
水
發
展
出
對
於
蒸
汽
形
式
的
急
需
，
此
急
需
不
是
來
自
外
物
，

而
是
從
質
料
的
潛
能
中
引
出
來
的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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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同
多
瑪
斯
反
對
「
種
于
理
型
」
這
個
舊
理
論
，
同
攘
的
，
他
也
反
對
在
組
合
實
體
中
實
體
形
式
的
復

數
性
理
論
，
而
斷
定
每
一
個
實
體
內
實
體
形
式
的
單
一
性
。
在
他
的
「
言
語
錄
」
註
釋
中
，
多
瑪
斯
似
乎
的
確

接
受
「
共
體
形
式
」
是
物
質
實
體
的
第
一
個
實
體
形
式
@
。
即
使
他
起
先
接
受
這
個
君
法
，
後
來
必
定
反
對
。

在
「
駁
異
大
全
」
中
@
，
他
論
到
，
如
果
第
一
個
形
式
使
實
體
成
為
實
體
，
那
麼
某
物
中
所
產
生
的
後
續
形
式

必
定
依
時
於
「
已
經
在
實
現
中
」
之
物
，
而
某
物
實
際
上
是
存
在
蒼
，
那
麼
後
髓
的
形
式
就
只
能
是
附
質
的
形

式
了
。
同
攘
的
，
他
反
駁
亞
維
采
布
隆
(
〉
i
s

宵
。
己
的
理
論
@
'
指
出
如
果
只
有
第
一
個
形
式
才
能
是

v實
體

形
式
，
因
為
它
可
以
賦
予
實
體
的
性
質
，
那
麼
其
它
後
來
的
形
式
是
由
已
經
構
成
的
實
體
產
生
，
都
只
是
附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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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了
。
(
當
然
，
這
當
中
必
然
蘊
涵
著
實
體
的
形
式
直
接
賦
形
式
於
原
始
質
料
)
。
這
個
觀
念
引
起
了
不
少
的

反
對
意
見
，
並
且
蒙
上
了
「
危
險
的
革
新
」
的
污
名
，
有
關
此
，
稍
後
處
理
多
瑪
斯
的
亞
里
斯
多
億
主
義
爭
議

時
，
就
可
以
知
道
了
。

五

西洋哲學史

在
物
質
實
體
所
獲
得
的
形
質
組
合
，
多
瑪
斯
將
它
限
制
於
具
髏
世
界.. 
他
不
像
波
納
艾
德
一
樣
，
將
它
延

伸
到
非
具
體
的
受
造
物
，
如
天
使
。
有
關
天
使
的
存
在
，
多
瑪
斯
認
為
這
是
可
以
用
理
性
來
哲
明
的
，
而
不
需

要
有
啟
示
，
因
為
他
們
的
存
在
因
著
存
有
階
梯
的
階
級
特
性
而
被
需
要
。
我
們
可
以
分
辨
出
形
式
的
上
昇
秩
序

和
階
級
:
從
無
生
物
實
體
的
形
式
，
通
過
植
物
的
形
式
，
動
物
不
具
有
理
性
的
感
覺
形
式
，
人
的
理
性
靈
魂
一

直
到
無
限
而
且
純
粹
的
實
現
，
上
帝
。
而
這
階
梯
中
有
一
個
溝
隙
，
人
的
理
性
靈
魂
是
受
造
的
，
有
限
的
而
且

叉
賦
有
某
種
形
體
，
而
上
帝
則
是
非
受
造
的
，
無
限
的
，
而
且
是
純
靈

•• 

因
此
，
吾
人
只
有
合
理
地
偎
設
介
乎

人
的
靈
魂
和
上
帝
之
間
有
一
個
有
限
的
、
受
造
的
而
且
不
兵
有
形
體
的
靈
魂
。
在
階
梯
的
最
高
點
是
上
帝
，
上

帝
絕
對
的
單
純
性
:
在
形
體
世
界
的
頂
點
則
是
人
類
存
右
，
一
半
靈
魂
一
半
形
體
:
因
此
介
乎
上
帝
和
人
之
間

必
定
存
在
著
全
都
是
靈
魂
而
又
不
具
有
上
帝
之
絕
對
純
一
的
某
種
存
有
@
。

這
攘
的
論
證
並
不
新
奇
，
老
早
在
希
臘
哲
學
學
家
，
如
技
塞
多
紐
士
(
可
。
語
E
S
E

也
就
已
經
使
用
過

了
。
多
瑪
斯
也
受
到
亞
旦
斯
多
德
之
與
「
天
體
運
行
」
有
關
的
分
離
睿
智
宏
名
也
E
Z
Z

阱
。E
m
g
2
)
理
論

所
影
響
，
這
種
天
文
學
的
見
解
在
亞
維
塞
納
的
哲
學
中
頗
受
重
視
，
多
瑪
斯
也
很
熟
悉
亞
維
塞
納
的
哲
學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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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多
瑪
斯
最
為
重
蔽
的
論
證
是
從
存
有
階
梯
的
「
急
需
」

(
2
-
m
o
E
Z
m
)
中
引
起
來
的
。
如
向
區
分
一
般
形

式
的
不
同
階
級
一
攘
，
多
瑪
斯
也
根
攘
天
使
的
知
識
對
象
來
區
分
不
同
的
天
使
「
軍
」
(
品
。
一
『
的
)
，
那
些
最

清
楚
了
解
上
帝
自
身
之
善
，
因
而
煥
發
愛
之
光
芒
的
是
六
翼
天
使
(
r
g
℃
E
5
)

，
是
最
高
的
天
使
軍
;
那

些
與
上
帝
對
個
別
受
造
物
(
如
個
別
的
人
)
的
攝
理
有
關
係
的
是
狹
義
的
天
使
，
最
低
層
的
天
使
華
;
那
些
「

與
它
物
共
同
」
而
與
天
體
運
行
有
關
係
的
工
人
使
畫
(
天
體
的
運
行
是
影
響
世
界
的
普
遍
的
原
因
)
，
是
有
棋
天

使

(
5
2
口
2
)

。
由
此
觀
之
，
多
瑪
斯
並
不
是
為
了
說
明
天
體
運
行
才
預
設
天
使
的
存
在
。

天
使
是
存
在
的
，
可
是
仍
然
得
問
他
們
是
不
是
形
質
地
組
成
的
，
多
瑪
斯
斷
定
他
們
不
是
如
此
構
成
的
，

他
主
張
天
使
必
須
純
然
是
非
物
質
性
的
，
因
為
他
們
是
一
種
睿
智
，
此
睿
智
是
以
非
物
質
對
象
為
其
關
聯
之
對

象
，
並
且
也
因
為
他
們
在
存
有
階
梯
的
位
置
上
需
要
他
們
完
全
的
非
物
質
性
@
。
再
者
，
多
瑪
斯
在
質
料
中
置

定
了
「
量
的
急
需
」
(
此
可
能
不
完
全
等
同
於
質
料
的
純
潛
能
性
)
，
無
論
如
何
倘
不
能
把
形
質
的
組
合
歸
屬

為
天
使
的
屬
性
。
譬
如
說
，
波
納
丈
德
就
曾
論
證
天
使
必
須
是
由
形
質
組
成
的
，
因
為
若
不
如
此
，
他
們
便
是

純
粹
的
實
說
，
而
暗
右
上
帝
才
能
是
純
粹
的
實
現
，
可
是
多
瑪
斯
反
駁
這
個
論
證
，
而
肯
定
區
分
天
使
中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不
同
足
以
保
全
他
們
的
偶
有
性
，
以
及
他
們
和
上
帝
之
間
的
根
本
差
異
@
。
關
於
此
種
區
分
，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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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
後
再
討
論
。

否
定
天
使
是
形
質
組
成
的
，
結
果
是
否
定
在
同
一
種
之
中
天
使
的
值
數
性
。
因
為
質
料
是
個
體
化
原
理
，

而
且
天
使
沒
有
質
料
。
每
個
天
使
是
純
粹
形
式
:
每
個
天
使
因
此
必
需
窮
盡
那
個
種
的
能
量
而
且
成
為
他
自
己

的
種
Q

因
此
天
使
華
不
是
那
麼
多
種
的
天
使
，
他
們
構
成
天
使
的
階
級
不
是
依
照
種
來
分
，
而
是
依
照
功
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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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
有
多
少
的
天
使
便
有
多
少
的
種
。
有
趣
的
是
，
罔
想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
形
上
學
」
中
，
主
張
動
者
識
分

離
的
睿
智
的
復
數
時
，
提
出
如
果
質
料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
那
麼
此
復
數
性
是
如
何
可
能
呢
?
不
過
，
亞
民
自
己

均
沒
有
同
答
這
個
問
題
。
波
納
丈
德
由
於
承
認
天
使
是
形
質
組
合
的
，
所
以
能
夠
而
且
也
必
須
承
認
他
們
在
其

種
之
中
的
擾
數
性
。
多
瑪
斯
一
方
面
堅
持
主
張
質
料
是
個
體
化
原
理
，
一
方
面
叉
否
定
它
出
現
於
天
使
中
，
因

此
不
得
不
否
定
天
使
在
其
種
之
中
的
復
數
性
。
由
此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睿
智
真
正
成
為
各
別
的
(
或
分
離
的

ν
共
相
，
不
過
，
這
當
然
不
是
指
實
質
化
概
念
的
意
思
。
分
離
的
形
式
必
績
是
理
智
的
，
這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發
現
之
一
，
可
是
他
卸
不
能
君
出
分
離
理
智
的
理
論
與
柏
拉
圖
式
的
分
離
理
型
論
在
歷
史
上
的
關
聯
。

西洋哲學史

斗.

/、
物
質
實
體
的
形
質
組
合
一
旦
被
建
立
，
立
即
顯
示
出
此
種
實
體
本
質
上
的
易
變
性
。
當
然
，
變
化
不
是
偶

發
事
件
，
而
是
根
攘
某
些
規
律
來
運
作
的
(
一
個
人
不
可
假
定
某
個
實
體
可
以
立
即
地
變
成
他
所
喜
歡
的
另
外

一
個
實
體
，
然
而
，
變
化
也
受
到
一
般
性
原
因
所
影
響
，
譬
如
受
天
體
的
影
響
)
;
然
而
實
體
的
變
化
除
非
在

物
體
之
內
否
則
便
無
從
發
生
。
只
有
質
料
|
|
變
化
的
底
息

(
1

使
得
變
化
成
為
可
能
。
多
瑪
斯
從
亞
旦
斯
多

德
接
受
了
這
條
原
則
.. 

被
變
化
的
或
接
移
動
的
是
受
「
他
者
」
'
所
變
化
所
移
動
的
。
根
攘
這
條
原
則
，
再
加

上
「
在
依
存
關
係
的
秩
序
中
不
可
能
有
無
窮
後
退
」
這
條
原
則
，
吾
人
馬
上
可
以
從
具
體
世
界
的
變
化
來
論
證

木
動
之
原
動
者
的
存
在
。

多
瑪
斯
把
形
質
組
合
局
限
於
具
體
世
界
，
可
是
當
中
有
一
吏
根
本
的
區
分
，
形
式
和
質
料
的
區
分
只
是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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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一
個
例
子
罷
了
。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
原
始
質
料
是
純
粹
潛
能
，
形
式
是
實
曳
，
因
此
質
料
和
形
式
之
間
的
區

分
是
潛
能
和
實
視
之
間
的
區
分
，
後
者
的
區
分
比
前
者
的
區
分
應
用
得
更
廣
@
天
使
沒
有
質
料
，
可
是
仍
然

有
潛
能
。
(
波
納
文
德
主
張
，
因
為
質
料
是
潛
能
，
因
而
質
料
可
以
在
工
入
使
中
，
遂
不
得
不
承
認
共
體
的
形
式

，
以
便
區
分
共
體
的
質
料
和
一
般
意
義
的
質
料
。
反
之
，
多
瑪
斯
以
質
料
是
純
潛
能
而
又
否
認
質
料
出
現
於
天

使
中
，
他
遂
不
得
不
把
「
量
的
急
需
」
'
經
由
形
式
來
歸
屬
於
質
料
。
這
兩
種
君
法
顯
然
都
有
困
難
。
)
雖
然

天
使
不
能
實
體
地
變
化
，
卸
可
以
藉
著
知
性
和
意
志
的
活
動
而
改
變
。
因
此
，
天
使
具
有
某
些
潛
能
。
潛
能
和

實
視
的
區
分
貫
穿
於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
而
質
料
與
形
式
的
區
分
則
只
有
在
有
形
共
體
的
受
造
物
中
才
能
發
現
。

潛
能
變
成
實
現
，
需
要
有
一
本
身
即
是
實
現
的
原
理
存
在
，
根
接
這
個
原
則
我
們
可
以
從
在
所
有
受
造
物
中
所

獲
得
的
根
本
區
分
，
來
論
證
純
粹
實
視

l
i

上
帝
|
|
的
存
在
，
然
而
我
們
必
須
首
先
考
慮
那
在
天
使
中
之
潛

能
的
根
基
。
在
底
下
，
吾
人
可
能
會
注
意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他
的
形
上
學
中
所
討
論
的
潛
能
和
實
現
之
間
的
區

分

半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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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經
知
道
，
多
瑪
斯
把
形
質
組
合
限
制
於
有
形
共
體
的
實
體
，
可
是
有
一
更
根
本
的
組
合
影
響
著
每

三
個
有
限
存
有
。
有
限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乃
因
為
它
們
存
在
蒼
，
部
因
為
它
有
存
在
:
實
體
是
那
個
有
存
有
的
，

或
那
個
是
存
有
的
，
而
「
存
在
是
使
得
實
體
故
稱
為
存
有
的
那
個
東
西
」
@
。
有
形
具
體
的
存
有
之
本
質
是
由

• 

質
料
和
形
式
所
組
合
而
成
的
實
體
，
非
物
質
的
有
限
存
有
之
本
質
只
是
形
式
;
而
那
使
物
質
性
實
體
或
非
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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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實
體
成
為
一
貫
正
存
有
(
自
己
的
乃
是
存
在
兮
的
的
命
)
。
存
在
之
於
本
質
猶
如
實
現
之
於
潛
能
。
因
此
，

實
現
和
潛
能
的
組
成
不
只
是
在
於
具
體
存
有
，
也
在
於
每
一
個
有
限
存
有
中
發
現
。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有
限
存
有

必
然
地
存
在
;
它
具
有
與
本
質
相
異
的
存
在
，
正
如
實
現
之
相
異
於
潛
能
。
形
式
在
本
質
的
範
圍
內
決
定
或
完

成
，
然
而
那
使
得
本
質
實
現
化
的
則
是
存
在
。
「
在
知
性
的
實
體
，
不
是
由
質
料
和
形
式
所
組
成
的
(
在
它
們

當
中
，
形
式
是
實
存
的
實
體
)
;
形
式
才
是
實
體
，
然
而
存
在
是
使
得
形
式
成
為
形
式
的
實
現
，
因
此
之
故
，

在
它
們
之
中
只
有
一
種
實
現
與
潛
晶
的
組
成
，
即
實
純
真
存
在
的
組
吭
....•• 

。
在
-
質
料
和
形
式
組
成
的
實
體
中

'
。
有
實
視
和
潛
能
的
雙
重
組
成
，
其
一
是
在
實
體
之
內
的
組
成
，
此
間
是
質
料
和
形
式
的
組
成
，
其
二
是
實
體

自
身
與
存
在
的
組
成
，
在
此
實
體
已
經
是
組
成
的
東
西
。
第
二
種
組
成
也
可
稱
為
是
「
管
是
」
(
音
。
已
g
c

和
「
存
在
」
的
組
成
，
或
「
實
是
」
和
「
慣
、
是
」
的
組
成
@
。
因
此
，
存
在
既
不
是
質
料
也
不
是
形
式•• 

既
不

是
本
質
也
不
是
本
質
的
一
部
份
;
它
乃
是
使
得
本
質
是
存
有
或
使
得
本
質
有
存
有
的
實
現
。
「
存
在
兮
的
的
0
)

意
指
某
種
實
氓
，
因
為
一
模
東
西
之
所
以
為
存
在
，
不
是
因
為
它
是
在
潛
能
中
，
而
是
因
為
它
是
在
實
現
中
」

@
。
存
在
既
不
是
質
料
也
不
是
形
式
，
所
以
存
在
既
不
是
實
體
的
形
式
，
也
不
是
附
質
的
形
式
，
它
不
屬
於
本

質
的
層
次
，
而
是
使
得
形
式
成
為
形
式
的
東
西
。

多
瑪
斯
區
分
本
質
和
存
在
，
究
竟
是
一
種
實
在
的
區
分
呢
?
還
是
一
種
概
念
的
區
分
?
這
個
問
題
在
士
林

學
派
中
引
起
激
烈
的
爭
辯
。
問
題
的
答
案
顯
然
取
決
於
「
實
在
的
區
分
」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是
什
麼
。
如
果
實
在

的
巨
分
是
指
可
以
彼
此
分
闊
的
兩
件
東
西
之
間
的
區
分
，
那
麼
多
瑪
斯
的
確
不
主
張
木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有
如
此

實
在
的
區
分
，
它
們
不
是
兩
個
可
分
離
的
物
理
物
。
羅
馬
的
吉
爾
站

(
2
]
2丘
悶
。
目
。
)
事
實
上
就
持
這
種
清

西洋哲學史



多瑪斯向奎那之三:受造存有的原則

法
，
認
為
這
種
區
分
是
一
種
物
理
的
區
分
，
可
是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這
種
區
分
是
形
上
的
區
分
，
存
在
和
本
質

是
所
有
有
限
存
有
之
兩
個
建
構
的
形
上
原
則
。
然
而
，
如
果
實
在
的
區
分
是
指
獨
立
於
心
外
的
區
分
，
是
客
觀

的
區
分
，
那
麼
我
認
為
多
瑪
斯
不
但
主
張
這
樣
的
區
分
存
於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
而
且
這
是
里
多
瑪
斯
系
統
中

最
根
本
的
，
他
認
為
極
其
重
要
的
區
分
。
多
瑪
斯
說
存
在
是
「
從
外
而
來
的
」
，
其
意
是
說
它
來
自
上
帝
|
|
|

存
在
的
原
因
。
存
在
是
實
現
，
和
潛
能
有
別
，
而
且
是
使
潛
能
實
現
化
的
。
多
瑪
斯
認
為
只
有
在
上
帝
本
質
和

存
在
才
是
同
一
的
。
上
帝
必
然
地
存
在
蒼
，
因
為
抽
的
本
質
就
是
存
在
，
其
他
的
東
西
接
受
或
「
分
享
」
存
在

，
而
那
接
受
的
必
讀
有
別
於
那
被
接
受
的
@
。
多
瑪
斯
實
際
上
所
主
張
的
是
，
那
些
存
在
和
本
質
有
所
差
別
的

東
西
，
必
須
從
他
者
接
受
他
們
的
存
在
，
只
有
在
上
帝
，
她
的
存
在
無
異
於
'
也
不
外
於
他
的
木
質
會
說
得
更

清
楚
一
點
，
即
他
認
為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的
區
分
是
客
觀
的
，
而
且
獨
立
於
心
之
外
。
上
帝
存
在
的
「
第
三
路

」
證
明
顯
然
就
是
預
設
了
在
有
限
事
物
中
存
在
和
本
質
之
間
的
實
在
的
區
分
。

存
在
決
定
本
質
;
其
意
是
指
存
在
是
實
現
，
經
由
它
，
本
質
乃
有
存
有
。
而
另
一
方
面
，
存
在
做
為
實

現
，
是
一
被
那
做
為
潛
能
的
本
質
所
決
定
，
成
為
這
個
或
那
個
本
質
的
存
在
@
。
然
而
我
們
不
可
想
像
本
質
在
未

接
受
存
在
之
前
已
存
在
了
(
這
種
說
法
是
矛
盾
的
)
，
或
者
想
像
有
一
種
中
性
的
存
在
，
在
未
與
本
質
聯
合
之

前
不
是
任
何
一
種
特
別
物
的
存
在
:
即
它
們
不
是
兩
個
物
理
物
連
在
一
起
的
原
則
，
而
是
凝
結
成
個
體
物
存
有

之
兩
條
構
造
原
則
。
沒
有
存
在
，
本
質
不
立
，
沒
有
本
質
，
存
在
不
成
，
兩
者
一
同
被
造
，
存
在
一
亡
，
本

質
亦
婿
。
因
此
，
存
在
不
是
有
限
存
有
的
附
隨
物
，
而
是
使
有
限
存
有
成
為
存
有
的
。
當
我
們
憑
藉
想
像
力
，

會
把
本
質
仇
存
在
想
像
成
兩
樣
東
西
，
兩
種
存
有
。
了
解
多
瑪
斯
的
這
個
理
論
最
大
的
困
難
，
就
在
於
使
用
想

.467. 第卅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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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並
假
設
如
果
他
主
張
實
在
的
區
分
，
那
麼
必
須
從
吉
爾
鼓
那
種
諾
大
的
、
誤
導
的
方
式
來
了
解
。

同
教
哲
學
家
已
經
討
論
過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關
聯
，
譬
如
說
，
亞
爾
法
拉
比

(
K
E
E
E
)就
看
出
對
有
限
物

的
本
質
加
以
分
析
?
無
法
顯
出
它
的
存
在
。
若
能
如
此
，
那
麼
想
要
知
道
人
是
否
存
在
，
只
要
知
道
人
的
本
性

是
什
麼
就
足
夠
了
，
可
是
事
實
並
非
如
此
。
本
質
和
存
在
是
分
開
的
，
亞
爾
法
拉
比
更
導
出
有
些
不
幸
的
結
論

，
認
為
存
在
是
本
質
的
附
質
。
亞
維
塞
納
信
奉
亞
爾
法
拉
比
的
這
個
君
法
。
雖
然
多
瑪
斯
絕
不
視
存
在
是
一
「

附
質
」
，
然
而
在
「
論
存
有
與
本
質
」
一
書
中
@
，
他
跟
隨
亞
爾
法
拉
比
和
亞
維
塞
納
的
區
分
方
式
。
凡
是
不

屬
於
本
質
概
念
中
的
東
西
都
是
「
從
外
而
來
的
」
，
而
且
與
本
質
形
成
一
個
組
合
。
沒
有
了
那
些
形
成
本
質
的

部
分
，
本
質
是
無
法
構
想
的
，
而
每
一
有
限
的
本
質
不
需
要
存
在
包
含
於
其
內
就
可
以
構
想
。
我
可
以
構
想
「

人
」
或
「
鳳
凰
」
而
卸
不
知
道
他
們
究
竟
是
否
存
在
著
?
如
果
我
們
就
此
解
釋
多
瑪
斯
主
張
本
質
在
未
接
受
存

西洋哲學史

在
之
前
已
經
是
獨
立
的
，
換
言
之
，
本
質
有
屬
於
自
己
的
存
在
;
這
樣
解
釋
多
瑪
斯
是
錯
誤
的
。
因
為
本
質
之

存
在
，
只
有
通
過
存
在
，
受
造
的
存
在
總
是
這
個
或
那
個
本
質
的
存
在
。
受
造
的
存
在
和
本
質
一
時
俱
現
，
雖

然
這
兩
條
構
成
原
則
是
客
觀
的
不
同
，
存
在
比
本
質
是
更
基
本
的
。
因
為
受
造
的
存
在
是
潛
能
的
實
現
@
潛
能

離
開
了
存
在
便
無
法
實
現
化
，
存
在
是
「
萬
物
中
最
完
美
的
」
而
且
是
「
最
完
美
中
的
完
美
」
@
。

多
瑪
斯
由
此
而
發
現
眾
有
限
存
有
中
心
處
有
其
不
穩
性
、
偶
存
性
、
非
必
然
性
，
由
此
直
接
指
向
「
存
有

」
(
目
。
古
巴
的
「
存
在
」
'
「
存
有
」
是
有
限
存
在
的
根
源
;
是
本
質
和
存
在
組
合
的
作
者
，
她
自
身
不
能
是
由

本
質
和
存
在
組
合
而
成
的
，
而
必
賓
是
以
存
在
為
她
自
身
的
本
質
，
祂
必
然
地
存
在
著
。
因
此
，
責
難
蘇
亞
雷

(
可E
E

凹
的
∞S
B
N
H
白
色
，
H
O
Z
)和
其
他
否
定
「
實
在
的
民
分
」
的
土
林
學
者
，
說
他
們
否
定
了
有
限
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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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偶
有
性
，
(
如
穌
亞
雷
否
定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實
在
的
區
分
，
主
張
有
限
物
是
因
為
「
由
他
者
來
」
(
巴
巴
古
)

而
受
到
限
制
)
這
樣
的
非
難
不
但
是
荒
謬
的
而
且
也
是
最
不
公
平
的
;
可
是
我
個
人
不
懷
疑
成
功
瑪
斯
自
己
主
張

的
實
在
岫
區
分
的
理
論
(
如
果
不
將
它
解
釋
成
像
吉
爾
諒
的
實
在
的
區
分
一
樣
)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存
在
不

是
本
質
的
一
種
狀
態
，
反
倒
是
存
在
把
本
質
放
置
在
實
現
的
狀
態
。

有
人
可
能
會
反
對
我
，
認
為
我
逃
避
了
真
正
的
論
點
;
即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的
區
分
是
客
觀
的
，
是
獨
立

於
心
外
的
精
確
方
式
究
竟
是
如
何
?
多
瑪
斯
並
沒
有
把
他
的
理
論
講
得
很
清
踅
'
使
得
它
的
意
義
不
會
引
起
任

何
爭
議
。
然
而
，
我
敢
說
，
多
瑪
斯
主
張
存
在
和
本
質
之
間
的
區
分
是
兩
條
形
上
原
則
的
區
分
;
它
們
把
所
有

的
存
有
構
造
成
受
造
的
有
限
存
右
，
存
在
這
條
原
則
之
於
本
質
那
條
原
則
，
正
如
同
實
現
之
於
潛
能
。
除
非
多

瑪
斯
認
為
這
是
「
實
在
」
的
區
分
，
否
則
我
若
不
出
何
以
他
能
夠
給
于
這
種
區
分
如
此
重
要
的
地
位
。

附

註

@ 

論
「
彤
-
L忠
于
第
之
害
」
L
o
n
泣
。
N
﹒

「
神
學
大
全
」
-
m
w
8
.正
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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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
言
語
錄
第
二
書
」
'
5
.
Y
N﹒

受
多
瑪
斯
的
確
用
過

g

泣
。
口
。ω
的
。
自
古
巴
g

這
個
名
稱
，
可
是
他
的
意
思
主
要
是
指
具
體
物
的
主
動
力

量
，
譬
如
，
拉
剖
活
物
的
生
成
而
且
限
制
它
們
在
同
一
種
類
中
的
主
動
力
量
，
而
不
是
站
在
原
初
物
質
內

布
剛
開
始
而
未
完
成
的
形
式
。
這
最
挨
一
個
理
論
，
他
成
才
乾
脆
拒
絕
，
或
才
說
它
本
配
合
於
與
古
斯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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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嗎
斯
阿
查
那
之
四•• 

上
帝
存
在

的
霞
明

多瑪斯何奎那之四:上帝存在的證現

證
明
的
品
須
性
|
|
安
瑟
峙
的
證
明
|
|
證
明
的
可
能
性
|
|
前
三
一
路
諭
證
|
!
第

四
路
諭
證
明
|
|
從
目
的
性
永
證
明
|
|
最
根
本
的
「
第
三
路
」
論
證
。

在
實
際
地
展
開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之
前
，
多
瑪
斯
盡
力
去
表
示
這
些
證
明
的
提
出
並
不
是
無
用
的
嚴
話
。

因
為
上
帝
存
在
的
觀
念
，
恰
當
地
說
不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
上
帝
存
在
」
這
個
命
題
的
反
面
也
不
是
無
法

認
知
，
不
可
思
考
的
。
對
我
們
而
言
，
我
們
是
住
在
一
個
無
神
論
猖
澈
的
世
界
，
有
能
力
、
有
影
響
力
的
思
想

家
不
是
要
取
消
，
就
是
要
化
解
上
帝
的
觀
念
。
大
多
數
人
所
受
的
教
育
，
都
不
涉
及
對
上
帝
的
信
仰
，
因
此
認

為
上
帝
存
在
需
要
證
明
乃
是
相
當
自
然
而
然
的
事
。
齊
克
果
(
閉
口
叩
門
前
o
m
m
m門
已
)
和
那
些
追
隨
他
的
哲
學
家
與

神
學
家
只
是
在
反
對
一
般
意
義
的
自
然
神
學
，
可
是
正
常
說
來
，
我
們
不
應
夢
想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宣
稱
便
是
多

.471. 第卅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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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斯
所
說
「
白
現
的
」

(
3
門
話
口
。

Z
B
)

。
不
過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他
並
不
是
住
在
一
個
理
論
的
無
神

論
猖
狂
的
世
界
，
他
之
所
以
覺
得
他
必
須
去
處
理
早
期
基
督
徒
作
家
所
說
的
話
，
因
為
其
似
乎
暗
示
若
人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
此
外
，
他
也
要
處
理
安
瑟
拇
(
〉
自
己
5
)
署
名
的
論
證
，
此
論
證
的
目
的
是
要

說
閉
上
帝
不
存
在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因
此
，
在
「
神
學
大
全
」
中
@
'
他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專
門
答
覆
「
究
竟
上

帝
存
在
是
不
是
自
闊
的
」
的
問
題
，
在
「
駁
其
大
全
」
中
，
@
他
也
有
兩
章
探
討
「
上
帝
存
在
的
講
論
雖
然
不

能
註
闕
，
可
是
卸
幾
乎
是
自
闋
的
」
。

約
翰
﹒
達
瑪
西
納
(
的
片
古
}
5
口
m
s
m
m
n

巾
口
巾
)
@
斷-
f一口
上
帝
存
在
的
知
識
自
然
而
然
地
內
賦
于
人
。
多
瑪

斯
則
說
這
種
對
上
帝
自
然
而
然
的
知
識
是
曖
昧
不
明
的
，
必
須
加
以
閏
釋
使
它
清
楚
確
定

e

人
對
幸
福
有
自
然

的
渴
望
，
自
然
的
渴
望
預
設
自
然
的
知
識
;
雖
然
真
正
的
幸
福
只
有
在
上
帝
要
才
能
找
到
，
均
不
能
因
此
就
說

每
個
人
對
於
上
帝
自
身
卸
有
天
然
本
有
的
知
識

•• 

人
對
於
幸
福
只
有
模
糊
的
觀
念
，
因
為
他
欲
求
幸
福
，
但
是

他
可
以
認
為
幸
福
就
在
感
官
的
快
樂
或
財
富
的
擁
有
，
在
他
能
夠
真
正
了
解
幸
福
只
能
在
上
帝
里
才
能
找
到
之

前
，
他
進
一
步
的
反
省
是
需
要
的
。
換
句
話
說
，
即
使
對
於
幸
福
自
然
的
慾
望
，
可
以
形
成
上
帝
存
在
證
闊
的

基
礎
，
可
是
證
明
還
是
需
要
的
。
其
次
，
有
真
理
乃
是
自
坊
的
，
因
為
某
人
去
斷
言
沒
有
真
理
，
則
此
一
斷
言

間
不
可
避
免
是
個
真
理
;
可
是
卸
並
不
因
此
那
個
人
就
知
道
有
一
最
基
本
或
第
一
真
理
，
真
理
的
源
頭
，
上
帝

•. 

如
果
他
耍
了
解
這
些
，
必
須
要
右
進
一
步
的
反
省
。
再
者
，
誠
然
沒
有
了
上
帝
，
我
們
不
能
知
道
任
何
東
西

，
可
是
邦
不
可
因
此
就
說
當
我
們
認
知
了
某
些
東
西
，
我
們
就
有
了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實
知
識
，
因
為
上
帝
影
響

我
們
使
得
我
們
能
夠
知
道
的
任
何
事
，
並
不
是
直
覺
的
對
象
，
而
是
只
能
藉
若
反
省
市
知
道
的
東
西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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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多
瑪
斯
說
，
一
般
而
言
我
們
必
須
區
分
什
麼
是
「
木
然
的
自
明
」
以
及
什
麼
是
「
對
人
類
而
言
自
坊
的
」

。
當
一
個
命
題
的
述
詞
已
經
包
含
在
主
詢
中
時
，
此
命
題
是
「
本
然
的
自
明
」
'
譬
如
「
人
是
動
物
」
，
因
為

人
正
是
「
理
性
的
動
物
」
。
「
上
帝
」
存
在
是
一
個
「
本
然
的
白
開
」
的
命
題
，
因
為
上
帝
的
本
質
是
她
的
存

在
，
而
且
吾
人
若
不
知
道
上
帝
的
存
在
就
不
知
道
上
帝
的
本
性
，
可
是
人
沒
有
對
上
帝
本
性
的
先
天
本
有
的
知

識
，
而
只
能
知
道
上
帝
的
存
在
之
後
才
能
獲
知
上
帝
的
本
質
，
就
是
她
的
本
質
是
她
的
存
在
這
一
事
實
的
知
識

。
因
此
即
使
上
帝
存
在
是
「
本
然
的
自
明
」
的
命
題
，
邦
不
是
「
對
人
類
而
言
是
自
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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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安
瑟
其
上
帝
存
在
的
「
存
有
的
日
巫
師
證
」
或
先
天
證
明
，
多
瑪
斯
首
先
答
覆
說
:
不
是
每
一
個
人
都
知

道
上
帝
是
「
那
比
她
更
大
的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
這
個
觀
察
固
然
沒
有
錯
，
可
是
均
不
完
全
相
干
，
除
非
安
瑟

莫
認
為
每
個
人
了
解
「
上
帝
」
是
最
究
極
完
美
之
存
有
而
這
存
有
正
是
他
想
要
證
明
祂
的
存
在
。
吾
人
不
可
忘

記
安
瑟
莫
認
為
他
的
論
誰
是
一
種
論
證
或
證
明
而
不
是
對
上
帝
的
直
覺
陳
述

c

多
瑪
斯
在
「
駁
具
大
全
」
和
「

神
學
大
全
」
都
論
及
安
瑟
如
論
證
的
過
程
有
不
合
法
之
嫌
，
她
觀
念
的
次
序
變
成
實
在
的
次
序
，
縱
使
上
帝
極

認
為
是
「
比
她
更
大
的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存
有
，
不
必
然
就
可
推
說
這
樣
的
存
右
在
離
開
「
被
設
想
」
、
離
開

心
的
時
候
是
存
在
的
。
多
瑪
斯
駁
斥
安
苦
菜
的
論
話
，
至
少
就
它
本
身
來
君
並
不
是
一
個
充
分
的
論
證
'
因
為

它
忽
略
了
上
帝
的
特
性
，
忽
略
了
「
比
他
一
史
夫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的
存
有
的
特
性
，
這
樣
的
存
有
是
祂
自
己
的

存
在
﹒
如
果
這
樣
的
存
者
布
存
在
的
可
能
﹒
那
麼
他
必
定
存
在
若
，
「
比
的
更
大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存
者
是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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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地
存
在
的
存
有
，
芳
說
她
只
是
必
然
的
可
能
，
實
在
是
很
荒
謬
的
說
法
。
多
瑪
斯
補
充
他
的
說
明
，
說
知
性

對
上
帝
的
本
性
沒
右
先
天
的
知
識
。
換
句
話
說
，
因
為
人
類
知
性
的
弱
點
，
使
得
我
們
不
能
先
天
地
辨
識
最
完

美
存
有
|
|
祂
的
存
有
即
是
祂
的
存
在
|
i
這
種
積
極
的
可
能
性
。
我
們
得
知
這
攘
存
有
存
在
蒼
的
這
個
事
實

，
不
是
經
由
分
析
或
對
這
攘
的
存
有
的
觀
念
做
探
究
，
而
是
從
她
的
結
果
來
做
後
天
的
論
證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一

如
果
上
帝
的
存
在
，
不
能
從
上
帝
的
觀
念
，
從
祂
的
本
質
而
來
做
先
天
的
證
間
，
剩
下
的
方
法
只
能
是
後

天
的
證
明
，
從
上
帝
的
結
果
來
做
證
賜
。
也
許
有
人
反
對
這
種
方
法
，
認
為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上
帝
的
結

果
是
有
限
的
，
而
上
帝
是
無
限
的
，
結
果
和
原
因
之
間
不
成
比
例
，
在
推
論
的
過
程
中
，
結
論
所
包
含
的
無
限

地
大
於
前
提
。
推
論
既
能
起
始
於
感
覺
的
對
象
，
結
論
也
應
正
於
感
覺
的
對
象
。
而
在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開
中
，

所
要
產
生
的
結
論
卸
是
無
限
超
越
感
覺
對
象
的
「
對
象
」
。

多
瑪
斯
沒
有
以
很
長
的
篇
幅
來
處
理
這
個
反
對
意
且
，
而
希
望
他
事
先
討
論
而
且
答
覆
康
德
對
形
上
學
的

批
判
，
是
很
荒
謬
的
要
求
而
且
是
犯
了
混
淆
年
代
的
錯
誤
。
為
/
瑪
斯
指
出
雖
然
所
探
究
的
結
果
和
原
因
不
成
比

例
，
我
們
無
法
去
獲
得
這
個
原
因
的
完
整
知
識
，
司
是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這
個
原
因
存
在
若
，
我
們
可
以
從
一
個

結
果
來
論
證
一
個
原
因
的
存
在
，
而
且
如
果
是
一
種
只
能
從
某
一
原
因
而
來
的
結
果
，
那
磨
我
們
便
可
以
合
法

地
論
證
那
一
種
原
因
的
存
在
。
(
「
結
果
」
這
個
字
的
用
法
在
此
不
可
認
為
是
「
製
造
問
題
」

•• 

多
瑪
斯
從
某
些

關
於
這
個
世
界
的
事
實
開
始
，
而
且
論
說
這
些
事
實
需
要
充
分
的
存
有
學
上
的
解
釋
。
當
然
，
多
瑪
斯
預
設
了



因
果
原
則
不
純
粹
是
主
觀
的
或
只
能
在
康
德
意
義
下
之
「
現
象
」
的
範
圍
內
才
能
使
用
，
不
過
他
完
全
清
唔
，

必
須
要
在
感
覺
對
象
自
身
不
包
含
他
們
自
己
之
充
分
的
存
有
學
的
解
釋
的
意
義
之
下
，
來
說
明
感
覺
對
象
是
結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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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一
個
希
望
以
後
於
中
世
紀
的
哲
學
來
解
釋
辯
護
與
這
位
聖
徒
的
自
然
神
學
之
當
代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吾

人
要
求
他
談
一
談
思
辨
理
性
，
說
一
說
形
上
學
的
正
當
性
，
乃
是
合
理
的
要
求
。
即
使
他
認
為
證
闋
的
責
任
主

要
是
落
在
攻
擊
形
上
學
的
對
方
，
可
是
他
不
能
忽
略
形
上
學
論
證
和
結
論
的
合
法
性
和
重
要
性
已
經
受
到
的
挑

戰
，
他
必
須
面
對
這
個
挑
戰
。
不
過
，
我
若
不
出
一
個
研
究
中
世
紀
的
哲
學
史
家
何
以
要
按
期
望
處
理
多
瑪
斯

，
彷
彿
他
是
一
個
當
代
的
人
，
不
但
充
分
了
解
康
德
對
思
辨
理
性
的
批
判
，
而
且
也
了
解
邏
輯
實
清
論
者
對
形

上
學
所
採
取
的
態
度
?
雖
然
，
多
瑪
斯
的
知
識
論
本
身
至
少
在
表
面
上
，
提
供
了
對
自
然
神
學
強
烈
的
反
對
。

根
攘
多
瑪
斯
，
人
類
知
性
的
恰
當
對
象
是
物
質
性
對
象
的
性
質
或
本
質.. 
知
性
從
感
覺
的
對
象
開
始
，
經
藉
心

像
而
知
道
;
並
且
由
它
具
體
表
現
的
狀
態
，
和
感
覺
的
對
象
很
相
稱
，
多
瑪
斯
不
承
認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也

不
操
用
任
何
對
上
帝
直
覺
的
知
識
，
如
果
有
人
嚴
格
地
應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
凡
在
知
性
的
也
必
先
在
感
覺
中
」

這
條
原
則
，
則
很
可
以
顯
示
人
的
知
性
局
限
在
具
體
事
物
的
知
識
上
，
由
於
它
的
本
性
或
者
至
少
由
於
它
目
前

的
狀
態
，
還
不
能
超
過
共
體
的
東
西
。
因
為
這
個
反
對
是
從
多
瑪
斯
自
己
的
理
論
產
生
出
來
的
，
所
以
質
問
是

否
這
位
聖
徒
嘗
試
去
面
對
它
，
而
且
如
果
如
此
的
話
，
他
又
如
何
去
面
對
它
?
這
攘
的
問
題
是
有
意
義
的
。
關

於
多
瑪
斯
的
知
識
論
，
我
將
會
處
理
@
，
不
過
，
在
此
說
必
賓
在
此
先
談
一
談
他
的
立
場
，
而
不
予
以
開
展
或

旁
涉
。

.475. 第卅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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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是
精
神
性
的
或
具
體
性
的
東
西
，
只
有
在
它
們
分
享
存
有
時
，
才
在
實
現
中
，
才
是
可
知
道
的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知
性
本
身
是
了
解
存
有
的
機
能
。
單
純
從
它
自
身
考
慮
的
話
，
知
性
的
對
象
是
所
有
的
存
有
，

知
性
首
要
的
對
象
是
存
有
。
可
是
事
實
上
，
任
何
一
種
特
別
的
知
性
，
如
人
類
知
性
，
它
的
運
作
落
實
於
感
覺

而
且
要
借
賴
感
覺
，
這
個
意
思
是
，
它
必
賓
從
感
覺
的
東
西
出
發
，
而
且
不
消
說
它
之
可
以
知
道
超
越
感
覺
東

西
的
對
象
(
在
此
不
考
慮
自
我
知
識
)
，
只
有
在
感
覺
對
象
和
那
超
越
的
對
象
有
一
種
關
係
而
且
能
夠
顯
示
該

對
象
。
由
於
人
類
知
性
具
體
存
於
人
身
，
它
在
目
前
的
狀
態
下
之
自
然
的
、
恰
當
的
對
象
是
具
體
的
對
象
，
可

是
這
並
不
違
反
知
性
的
首
要
方
向
是
一
般
存
有
，
而
且
如
果
具
體
的
對
象
與
超
越
它
們
的
東
西
之
間
有
一
種
可

辨
識
的
關
係
，
那
麼
知
性
便
能
夠
知
道
有
這
麼
一
個
對
象
存
在
著
。
甚
至
，
只
有
在
物
質
的
對
象
透
露
了
超
越

者
的
特
性
，
知
性
才
能
獲
得
一
些
關
於
超
越
者
本
性
的
知
識
。
可
是
這
樣
的
知
識
不
可
能
是
恰
當
的
與
完
美
的

，
因
為
感
覺
對
象
不
能
恰
當
與
完
美
地
透
露
「
超
越
者
」
的
本
性
，
關
於
我
們
對
上
帝
本
性
的
自
然
的
知
識
稍

後
再
說
@
:
在
此
只
需
指
出
，
當
今
/
瑪
斯
說
共
騁
的
東
西
是
人
類
知
性
的
恰
當
對
象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人
類
知

性
在
今
生
的
狀
態
是
朝
向
具
體
事
物
的
本
質
，
可
是
因
為
人
類
知
性
所
體
現
的
條
件
不
會
破
壞
它
做
為
知
性
的

首
要
特
性
，
所
以
朝
向
具
體
的
東
西
不
會
破
壞
它
朝
向
一
般
存
有
的
首
要
方
向
。
因
此
，
只
要
具
體
的
對
象
關

聯
於
上
帝
而
且
透
露
了
她
，
那
麼
便
有
可
能
獲
得
一
些
一
關
於
上
帝
的
自
然
的
知
識
。
可
是
這
樣
的
知
識
必
然
是

木
完
全
的
，
不
恰
當
的
，
而
且
在
特
性
上
是
不
能
直
覺
的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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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瑪
斯
時
間
於
上
帝
存
在
的
五
路
論
證
，
第
一
個
論
證
是
從
動
來
證
間
，
這
個
證
明
原
是
亞
旦
斯
多
德
所
想

出
來
的
@
'
梅
蒙
尼
底
斯
(
旦
旦
旦
。
且
已
巾
的
)
和
大
亞
爾
伯
利
用
之
。
我
們
經
由
感
官
知
覺
知
道
世
界
上
的
某
些

東
西
被
推
動
，
動
是
一
件
事
實
。
此
處
所
了
解
的
動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從
潛
能
到
實
現
之
變
化
這
種
廣
義
的
動
。

多
瑪
斯
追
隨
亞
里
斯
多
德
，
論
說
除
非
藉
若
某
接
已
經
在
實
現
中
的
東
西
，
否
則
一
個
東
西
不
能
從
潛
能
變
成

實
現
。
在
這
個
意
義
下
，
每
一
個
東
西
都
按
他
物
所
動
。
如
果
他
物
自
身
也
是
被
動
的
，
則
必
定
是
被
另
一
動

因
所
動
。
因
為
無
限
鼓
動
的
系
列
是
不
可
能
的
，
所
以
我
們
最
後
得
到
一
個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
|
|
第
一
動
者
，

「
而
且
所
有
的
人
知
道
這
就
是
上
帝
」
@
。
多
瑪
斯
稱
這
個
論
證
是
「
由
明
顯
之
途
」
@
。
在
「
駁
異
大
全
」

中
@
'
他
用
相
當
長
的
篇
幅
來
推
展
這
個
論
證
。

第
三
個
論
證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
形
上
學
」
第
二
卷
中
所
提
出
來
的
@
。
亞
維
寒
納
(
〉
丘
η
8
8
)
、
里

烈
的
阿
倫
(
注
言
。
門
戶
戶
口
。
)
及
大
亞
爾
伯
都
曾
使
用
過
。
此
論
證
也
是
從
感
覺
世
界
開
始
，
不
過
這
次
是
從

形
成
困
的
秩
序
或
系
列
來
論
證
。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是
自
己
的
原
因
，
因
為
為
了
成
為
自
己
的
原
因
，
它
必
須
在

它
自
身
之
前
就
存
在
了
。
另
一
芳
面
，
在
形
成
困
的
系
列
中
不
可
能
一
直
無
限
的
推
下
去
，
因
此
必
定
有
第
一

個
形
成
原
因
;
「
所
有
的
人
都
稱
它
為
上
帝
」
。

第
三
路
證
明
是
梅
蒙
尼
底
斯
從
亞
維
塞
納
接
受
了
並
且
加
以
發
展
。
此
是
從
某
些
存
有
存
在
之
後
又
消
逝

了
這
個
事
實
開
始
，
這
表
示
它
們
不
能
是
也
能
是
，
他
們
是
偶
然
的
，
而
不
是
必
然
的
，
因
為
偎
如
他
們
是
必

然
的
，
他
們
總
是
存
在
的
，
而
不
會
進
入
存
在
，
也
不
會
消
失
。
多
瑪
斯
由
此
論
證
必
定
有
一
必
然
的
存
有
，

它
是
做
為
存
有
進
入
存
在
的
原
因
，
如
果
沒
有
必
然
的
存
有
，
任
何
東
西
都
不
能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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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這
三
個
證
闕
，
必
須
做
一
些
附
註
'
雖
然
這
些
附
註
很
簡
單
。
首
先
，
多
瑪
斯
說
無
限
的
系
列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種
系
列
在
三
個
論
證
中
都
被
使
用
了
)
，
他
所
想
的
不
是
在
時
間
中
後
退
開
展
的
系
列
，
所
謂
的

「
水
平
的
」
系
列
。
他
不
是
說
，
譬
如
因
為
小
孩
子
的
生
命
歸
因
於
他
的
父
母
，
他
父
母
的
生
命
歸
因
於
父
母

的
父
母
，
如
此
往
後
推
最
後
必
定
有
最
先
的
一
對
，
他
們
沒
有
父
母
而
直
接
地
被
上
帝
所
造
。
多
瑪
斯
不
相
信

哲
學
可
以
證
明
世
界
不
是
從
永
恆
創
造
的

•• 

他
承
認
世
界
在
永
恆
中
故
造
這
個
抽
象
的
可
能
性
，
而
且
若
不
同

時
承
認
一
個
沒
有
開
始
的
系
列
，
這
種
抽
象
的
可
能
性
是
不
可
能
被
承
認
的
。
他
所
否
認
的
是
在
實
際
情
靠
的

原
因
次
序
上
，
右
無
限
系
列
的
可
能
性
;
一
種
無
限
「
垂
直
的
」
系
列
。
偎
設
世
界
實
際
上
是
從
永
恆
而
創
造

，
那
麼
必
定
有
無
限
水
平
的
或
歷
史
的
系
列
，
可
是
整
個
系
列
是
由
偶
然
的
存
有
所
組
成
的
，
因
為
「
它
沒
有

開
始
」
這
一
事
實
並
不
使
它
成
為
必
然
的
。
因
此
整
個
系
列
必
氯
倩
靠
這
佰
系
列
之
外
的
某
物
。
可
是
如
果
一

直
往
上
推
而
永
無
止
境
，
便
無
從
找
出
這
個
系
列
何
以
存
在
的
解
釋
:
吾
人
必
領
由
此
論
斷
有
一
個
自
身
不
佰

靠
他
物
的
存
右
存
在
。

第
二
，
從
以
上
附
註
的
考
慮
，
可
以
顯
示
出
所
謂
的
數
學
無
限
系
列
和
多
瑪
斯
的
證
明
是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的
。
多
瑪
斯
所
否
定
的
不
是
數
學
無
限
系
列
的
可
能
，
而
是
存
有
學
上
依
靠
次
序
之
無
限
系
列
的
可
能
。
換
言

之
，
他
否
認
經
驗
世
界
的
運
動
與
偶
右
性
能
夠
沒
宿
究
極
的
、
恰
當
的
存
有
學
的
解
釋
。

第
三
，
多
瑪
斯
認
為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
第
一
因
，
必
然
存
有
是
我
們
所
稱
的
上
帝
，
這
似
乎
未
免
太
過
於

傲
慢
了
e

顯
然
，
如
果
有
任
何
東
西
存
在
的
話
，
必
定
者
必
然
的
存
有
.. 

除
非
形
上
學
完
全
按
否
定
掉
，
否
則

思
想
一
定
會
導
出
這
個
結
論
，
可
是
這
必
然
的
存
有
是
否
就
是
我
們
所
謂
位
格
存
有
的
上
帝
，
便
沒
有
那
麼
明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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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了
。
純
粹
哲
學
的
論
證
並
不
帶
給
我
們
一
個
充
分
啟
示
的
上
帝
觀
念
，
這
一
點
不
贊
多
作
說
明
;
但
是
，
撇

開
基
督
所
啟
示
的
，
教
會
所
宣
教
的
完
整
的
上
甘
觀
念
不
談
，
一
套
純
屬
哲
學
的
論
證
究
竟
能
否
給
我
們
一
個

位
格
的
存
有
?
多
瑪
斯
對
上
帝
的
信
仰
是
否
使
他
在
這
個
論
證
的
結
論
中
所
發
現
的
，
超
越
了
實
際
上
應
該
有

的
?
由
於
他
尋
求
證
明
他
所
相
信
的
上
帝
之
存
在
的
論
證
'
是
不
是
因
而
他
可
能
太
急
於
把
第
一
動
者
，
第
一

固
，
必
然
的
存
有
等
叮
去
基
督
宗
教
與
宗
教
經
驗
中
的
上
帝
，
人
可
以
向
她
祈
禱
膜
拜
的
位
格
存
有
?
我
想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多
瑪
斯
君
一
化
學
大
全
中
附
加
於
上
帝
存
在
證
魄
的
那
段
話
，
如
果
孤
立
來
君
，
實
在
是
一
個
大
急

映
的
結
論
;
不
過
，
即
使
撇
開
「
神
學
大
全
」
是
一
本
綱
要
，
(
而
且
主
要
是
)
神
學
教
科
書
不
談
，
這
段
話

也
不
應
該
孤
立
來
君
。
譬
如
，
證
明
必
然
存
有
的
存
在
那
段
摘
耍
，
沒
有
明
顯
的
論
證
來
說
明
必
然
存
有
是
物

質
的
或
非
物
質
的
。
因
此
在
證
明
中
最
後
的
評
論
說
這
必
然
的
存
有
是
大
家
所
說
的
上
帝
，
似
乎
沒
有
充
分
的

根
攘
，
不
過
，
在
下
一
個
問
題
的
第
一
章
，
多
瑪
斯
間
上
帝
是
不
是
物
質
的
，
是
不
是
物
體
?
他
論
證
上
帝
不

是
物
質
的
也
不
是
一
個
物
體
。
這
段
話
雖
該
了
解
為
信
上
帝
的
眾
人
認
為
祂
是
第
一
因
，
必
然
的
存
有
，
而
不

可
了
解
為
是
進
一
步
論
證
之
沒
有
根
攘
的
辯
抖
。
總
之
，
多
瑪
斯
的
證
明
概
括
來
說
是

•• 

他
似
乎
不
是
存
心
寫

論
文
來
反
對
公
然
的
無
神
論
者
。
如
果
他
必
須
處
理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的
話
，
他
無
疑
會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來
處
理

證
間
，
或
至
少
會
以
較
用
心
、
較
開
展
的
方
式
:
事
實
上
，
他
主
要
的
興
趣
是
在
為
「
信
仰
的
前
奏
」
提
出
證

明
。
甚
至
在
「
駁
異
大
全
」
中
，
這
位
聖
徒
主
要
對
付
的
不
是
無
神
論
者
，
而
是
對
上
帝
有
堅
定
信
仰
的
罔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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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四
路
論
證
由
亞
里
斯
多
德
一
.
形
上
學
」
中
@
一
些
觀
察
所
建
議
，
在
奧
古
斯
丁
和
安
瑟
莫
大
體
上
已
建

立
了
。
它
從
這
個
世
界
完
美
、
善
、
真
理
等
的
程
度
開
始
。
它
們
允
許
人
做
「
有
個
比
那
個
更
美
」
'
「
這
個

比
那
個
更
好
」
這
類
比
較
的
判
斷
。
假
設
這
些
判
斷
有
一
個
客
觀
的
基
礎
，
多
瑪
斯
論
說
，
完
美
的
不
同
程
度

必
然
暗
示
一
個
最
美
、
最
之
、
也
是
最
高
存
者
的
存
在
。

這
論
證
只
能
導
致
相
對
的
最
好
。
如
果
吾
人
能
確
立
真
的
有
真
理
、
善
和
存
布
之
不
同
的
程
度
，
確
立
一

個
存
有
的
階
層
，
那
麼
必
定
有
一
個
存
右
是
比
較
地
或
相
對
地
最
高
的
，
可
是
這
卸
不
足
以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於
是
多
瑪
斯
繼
續
說
最
高
的
善
必
須
是
萬
物
中
之
善
的
原
因
。
再
者
，
只
要
真
理
、
善
和
存
有
是
可
以
互
換

的
，
那
麼
必
定
有
最
高
的
存
右
，
此
最
高
存
者
是
存
右
善
、
真
理
等
的
原
因
，
也
是
其
他
存
有
中
一
切
完
美
的

原
因
，
因
此
她
就
是
我
們
所
稱
的
上
帝
。

這
個
論
證
所
指
向
的
是
一
個
超
越
所
有
感
覺
事
物
的
存
右
，
由
此
，
上
述
所
說
的
完
美
顯
然
只
能
是
那
些

可
以
靠
自
己
存
在
的
完
美
﹒
與
擴
延
或
量
沒
有
什
麼
必
然
的
關
聯
的
純
粹
的
完
美
。
這
個
論
證
在
根
源
上
來
自

帕
拉
圖
，
預
設
著
分
萃
的
觀
念
。
偶
有
的
存
有
不
自
己
孤
立
地
具
有
它
們
的
存
右
，
也
不
能
擁
有
善
和
存
有
學

的
真
理
;
他
們
乃
是
接
受
它
們
的
完
美
，
分
享
它
們
的
完
美
。
完
美
的
究
極
原
因
自
身
必
定
是
完
美
的
.. 

不
能

從
他
者
接
受
完
美
，
而
必
讀
是
自
己
的
完
美

•. 

它
是
自
存
的
存
右
和
完
美
"
因
此
，
這
個
論
誰
是
把
前
面
幾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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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證
肘
過
的
原
則
再
應
用
到
純
粹
完
美
上
;
它
並
未
真
正
和
其
他
論
證
的
共
同
精
神
不
同
，
雖
然
它
是
來
自
柏

拉
圓
的
。
前
面
已
提
到
，
論
證
的
主
要
困
難
之
一
在
於
說
明
真
有
一
個
存
有
是
絕
對
而
且
自
身
完
美
的
之
前
，

必
須
指
出
事
實
上
真
的
有
存
有
與
完
美
之
客
觀
程
度
。

斗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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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路
是
目
的
論
論
證
'
康
德
雖
然
根
攘
他
的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
的
原
則
，
不
會
承
認
這
個
論
證
的
證

明
性
，
可
是
他
卸
相
當
尊
重
這
個
論
證
的
古
典
性
、
開
晰
性
和
說
服
力
。

多
瑪
斯
論
說
，
我
們
君
見
無
機
物
為
某
個
目
的
市
運
作
，
而
且
這
類
事
件
經
常
發
生
，
所
以
它
不
會
是
意

外
事
件
，
而
必
定
是
有
意
的
結
果
。
可
是
無
機
物
沒
有
知
識
.. 

因
此
，
它
們
除
非
在
某
個
有
知
性
、
有
知
識
的

某
人
指
揮
之
干
，
訕
訕
兩
箭
被
射
手
指
揮
一
樣
，
它
們
不
能
朝
往
某
個
目
的
。
因
此
，
一
定
存
在
清
理
智
的
存
有

，
萬
物
因
為
它
而
朝
向
一
個
目
的
，
而
「
它
就
是
我
們
所
稱
的
上
帝
」
。
「
在
駁
異
大
全
」
中
，
這
位
里
徒
用

了
稍
稍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說
明
這
個
論
證
。
他
說
，
當
許
多
東
西
彼
此
不
同
，
甚
至
性
質
互
相
對
立
，
卸
共
同
運

作
朝
向
一
個
秩
序
的
完
成
，
那
必
定
是
出
自
於
一
個
理
智
的
原
因
或
神
擎
的
攝
理
，
「
它
就
是
我
們
所
稱
的
上

帝
」
。
如
果
說
「
神
學
大
全
」
中
的
證
明
強
調
若
無
機
物
內
在
的
目
的
性
，
則
「
駁
異
大
全
」
的
證
明
可
以
說

是
強
調
著
許
多
東
西
共
同
合
作
而
完
成
一
個
有
秩
序
與
和
諧
的
世
界
。
可
是
正
如
同
康
德
所
君
見
的
一
撮
，
這

個
證
明
本
身
所
導
出
的
是
一
位
宇
宙
的
設
計
者
、
統
治
者
或
建
築
師
，
若
要
證
明
這
位
建
築
師
不
只
是
「
德
米

奧
格
」
(
塑
造
者
)
者
，
同
時
也
是
創
造
者
，
則
必
須
有
進
一
步
的
論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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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多
瑪
斯
以
大
膽
而
且
簡
闋
的
方
式
來
說
這
些
詮
明
，
除
了
第
一
個
論
誼
，
在
「
駁
異
大
全
」
中
比
較
用

心
，
用
較
長
的
篇
幅
來
討
論
之
外
，
其
他
的
證
明
都
是
很
簡
略
的
，
不
管
在
「
駁
具
大
全
」
中
或
「
神
學
大
全

」
中
都
一
接
簡
略
。
在
我
們
君
來
，
有
些
物
理
學
上
的
闡
釋
是
很
不
幸
的
，
如

.• 

他
說
火
是
所
右
熱
的
東
西
的

原
因
，
在
此
我
們
沒
有
提
及
，
因
為
這
些
闡
釋
與
證
朗
的
有
效
性
或
無
效
性
並
沒
有
真
正
的
關
聯
。
多
瑪
斯
的

現
代
信
徒
當
然
不
只
要
更
仔
細
地
推
展
這
些
證
閥
的
，
考
慮
那
些
在
多
瑪
斯
身
上
不
太
可
能
發
生
的
困
難
和
反

對
意
見
，
而
且
也
要
證
成
證
明
所
共
同
依
攘
的
原
則
。
因
此
關
於
多
瑪
斯
的
第
五
路
論
證
'
現
代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必
須
考
慮
一
些
現
代
理
論
i
|

認
為
無
需
預
設
任
何
與
宇
宙
不
同
的
精
神
動
力
，
就
可
以
理
解
這
個
宇
宙

的
秩
序
和
目
的
性
。
此
外
，
他
展
開
所
有
的
證
明
時
，
必
讀
面
對
康
德
的
批
判
，
來
證
成
這
些
論
證
所
依
攘
的

原
則
，
而
且
他
也
必
須
反
對
邏
輯
實
證
論
，
說
明
「
上
帝
」
這
個
字
是
有
意
義
的
。
不
過
，
發
展
那
些
至
今
應

該
開
展
的
證
明
並
不
是
歷
史
學
家
的
任
務
;
讀
者
對
於
多
瑪
斯
的
證
明
方
式
可
能
不
太
滿
意
，
可
是
必
讀
記
得

這
位
聖
徒
主
要
是
一
位
一
神
學
家
，
而
且
前
面
己
說
過
了
，
他
不
大
關
心
去
詳
盡
地
證
明
，
而
只
是
關
心
如
何
以

總
結
的
芳
式
來
證
明
「
先
行
的
信
仰
」
。
因
此
，
他
使
用
了
傳
統
的
證
明
，
這
些
證
明
有
的
在
亞
里
斯
多
接
已

經
有
了
，
右
的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已
經
隱
含
了
，
而
且
由
一
些
多
瑪
斯
的
前
輩
已
經
使
用
過
了
。

多
瑪
斯
的
五
路
論
證
中
，
他
最
喜
歡
的
是
第
一
個
論
證
'
稱
它
是
「
明
顯
的
古
法
」
。
不
過
，
不
管
我
們

認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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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麼
想
，
最
基
本
的
證
明
實
在
是
「
第
三
路
」
，
從
偶
，
一
伺
性
出
發
的
證
興
。
第
一
路
論
證
是
把
偶
有
性
論
證
應

用
到
運
動
或
變
化
這
個
特
殊
的
事
實
上
搓
了
。
第
二
路
論
證
也
只
是
把
偶
，
有
性
論
證
應
用
到
因
果
秩
序
或
因
呆

的
產
生
能
了
。
在
第
四
論
證
則
應
用
在
完
美
，
在
第
五
路
論
證
則
應
用
在
目
的
性
，
應
用
於
無
機
物
共
同
合
作

以
完
成
宇
宙
的
秩
序
。
從
偶
有
性
而
論
的
證
闕
，
本
身
則
建
立
於
每
一
個
東
西
都
必
蜜
右
充
足
理
由
，
都
有
它

的
存
在
的
理
由
這
個
事
實
上
。
變
化
或
運
動
必
須
有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做
為
它
的
充
足
理
由
。
因
果
鎖
鏈
必
氛
有

無
困
的
原
因
做
為
它
的
充
足
理
由
，
有
限
的
完
美
必
須
以
絕
對
的
完
美
做
為
它
的
充
足
理
由
，
自
然
中
秩
序
的

目
的
性
必
讀
以
理
智
或
設
計
者
來
為
其
充
足
理
由
。
奧
古
斯
丁
和
波
納
文
德
所
提
出
的
上
帝
存
在
證
明
的
「
內

在
性
」
，
在
多
瑪
斯
完
全
消
失
。
當
然
，
如
果
吾
人
願
意
的
話
，
可
以
把
一
般
的
原
則
應
用
於
自
己
身
上
。
就

它
們
的
價
值
而
言
，
多
瑪
斯
的
五
路
論
證
可
以
說
是
「
智
慧
書
」
的
註
釋
@
，
也
可
以
說
明
保
祿
「
羅
馬
書
」

中
@
說
上
帝
雖
然
超
越
受
造
物
卸
可
以
從
所
造
之
物
被
認
識
這
句
話
的
意
義
。

附

註

@ 
Hm-MWH. H.HOIH--

「
論
正
統
信
仰
」
Y
ω
﹒

似
乎
多
瑪
斯
本
關
於
人
對
主
帝
「
丈
峰
一
半
小
布
」
(
戶
口
口
丘
。
)
的
知
識
在
拖
持
的
龍
泉
似
乎
在
貴
賓
牛
和
汰

的
文
泛
的
拉
底
，
沒
布
什
麼
不
肉
。
他
們
都
不
采
認
人
對-r
z
r
寫
明
顯
的
丈
主
本
寫
的
觀
念
，
就
立
個
意
義

.483. 第卅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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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言
，
逗
是
具
的
;
可
是
改
純
文
凡
原
山
認
為
寫
一
發
為
於
土
帝
原
始
的
兩
隱
軒
然
的i
F咒
，
式
主
少
他
認
為
常

-
L
u
帝
的
觀
念
可
能
經
由
內
在
的
反
弱
而
明
顯
出
來
，
而
多
瑪
斯
實
際
之
所
給
于
的
抗
証
明
則
都
是
此
外
在
外

界
而
來
。
甚
五
即
使
我
們
放
調
汰
的
文
總
知
識
論
的
「
豆
豆
斯
多
德
」
側
面
;
這
兩
位
哲
學
家
封
自
然
神

學
的
強
調
與
出
路
仿
拭
有
所
差
異
。

ee C8 GÞ 4IÞ 0800 

參
看
第
三
十
八
章
。

今
看
第
J
A
.
f
.

五
章
。

「
彤
-
4學.• 
」
第
十
二
書
;
「
物
墨
學
」
第
九
害
。

「
神
學
大
公
」
H
P
P
ω
﹒
正
文
@
同
斗
。

】
W
M
ω﹒

們
-
M﹒

NWHuh-kf 
第
十
三
章
。

t
a
r
-品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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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瑪
斯
阿
奎
那
之
五.. 

上
帝
的

本
性

多瑪斯阿奎那之五:上帝的本世

注
詮
法
|
|
表
﹒
諸
法
|
|
l
類
比
|
|
類
比
的
類
別
!
!
因
難
|
l
i
神
的
觀
念

i
l

神
的
屬
性
之
閥
沒
寫
實
在
的
區
別
i
l
s

半
島
叩
做
為
存
在
自
身

﹒圖-

.485. 第卅五章

必
然
存
有
的
存
在
既
然
已
經
確
立
了
，
繼
續
去
探
索
上
帝
的
本
性
乃
是
自
然
而
然
的
事
情
，
除
非
我
們
知

道
必
然
存
有
是
怎
樣
的
一
種
存
有
，
否
則
僅
僅
知
道
必
然
存
有
存
在
若
是
很
不
令
人
滿
意
的
。
在
此
有
一
個
困

難
產
生
了
。
在
此
生
中
我
們
無
法
對
神
的
本
質
有
所
直
覺
;
我
們
的
知
識
倩
靠
感
官
知
覺
，
觀
念
也
是
從
經
驗

受
造
物
而
引
伸
出
來
的
，
語
言
的
形
成
也
是
為
了
表
達
這
些
觀
念
，
所
以
主
要
的
還
是
指
涉
我
們
的
經
驗
，
而

且
似
乎
只
有
在
我
們
經
驗
的
境
域
中
才
有
客
觀
的
指
涉
意
義
。
那
麼
我
們
如
何
能
夠
知
道
一
個
超
越
感
覺
經
驗

的
存
有
呢
?
我
們
如
何
形
成
觀
念
來
表
連
超
越
受
造
世
界
、
超
越
我
們
經
驗
範
圍
之
存
有
的
本
性
呢
?
任
何
一

種
人
類
的
語
言
究
竟
如
何
應
用
於
神
聖
的
存
有
?

為
/
瑪
斯
很
清
楚
這
個
困
難
，
事
實
上
整
個
基
督
宗
教
傳
統
，
經
過
偽
名
丹
尼
斯
(
3
2
兮

a
g
g
M刊
的
古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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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的
影
縛
，
偽
名
丹
尼
斯
文
依
靠
於
新
柏
拉
國
主
義
，
在
在
都
可
以
幫
助
多
瑪
斯ll
i

如
果
他
需
要
幫
助
的

話
﹒|
l

使
他
們
免
陷
入
對
人
類
理
性
貫
透
神
性
本
質
的
能
力
過
分
的
信
賴
。
黑
格
爾
型
的
理
性
主
義
對
他
而

言
完
全
是
陌
生
的
。
我
們
發
現
他
說
我
們
不
能
知
道
「
上
帝
是
什
麼
」
(
抽
的
本
質
)
，
而
只
能
知
道
「
上
帝

存
在
」
(
她
的
存
在
)
。
這
句
話
芳
孤
立
地
君
，
似
乎
是
對
於
神
的
本
性
採
取
完
全
不
可
知
論
的
立
場
;
可
是

這
並
不
是
多
瑪
斯
的
意
思
，
這
句
話
必
須
依
據
他
一
般
的
理
論
和
他
對
此
理
論
的
說
明
來
解
釋
。
因
此
在
「
駁

異
大
全
」
中
'
。
他
說
.. 

「
神
的
實
體
因
其
廣
大
無
限
性
超
越
了
我
們
理
智
所
能
知
遷
的
每
一
個
形
式
，
所

以
我
們
不
能
藉
著
知
道
它
是
什
麼
來
了
解
它
，
均
可
以
從
知
道
祂
不
是
什
麼
來
了
解
它
」
。
譬
如
說
，
藉
著
知

道
上
帝
不
是
也
不
能
是
共
體
性
的
實
體
，
我
們
可
以
對
上
帝
有
些
了
解
;
從
藉
若
否
認
祂
是
具
體
性
的
，
我
們

形
成
了
一
些
關
於
祂
本
性
觀
念
，
因
為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她
不
是
物
體
，
雖
然
這
件
事
本
身
使
我
們
對
神
件
實

體
自
身
有
積
極
的
觀
念
。
我
們
愈
能
以
此
種
方
式
來
否
定
一
些
一
用
於
上
帝
的
述
語
，
我
們
愈
接
近
關
於
她
的
知

識
。

白洋話學史

這
就
是
著
名
的
遮
詮
法
(
〈
E
E
B
O

片
古
巴
ω

或
i
m
H
B
間
凶
立
言
)
'
是
偽
名
丹
尼
斯
和
其
他
受
到
新
柏

拉
閩
、
王
義
影
響
的
基
督
徒
作
家
所
熟
悉
的
方
法
;
多
瑪
斯
對
此
遞
詮
法
增
加
了
不
少
有
用
的
意
見
。
@
他
說
，

在
我
們
可
以
于
以
定
義
的
受
造
的
實
體
這
個
情
況
中
，
我
們
首
先
劃
分
他
的
「
類
」

'
藉
此
它
可
以
和
其
他
東
西
分
別
出
來
。
可
是
在
上
帝
這
個
範
例
中
，

'
藉
此
我
們
大
概
知
道
它

是
什
麼
;
然
後
我
們
再
找
出
「
種
主
」

我
們
無
法
把
她
劃
分
成
那
一
類
，
因
為
她
超
越
所
有
的
類
，
因
此
我
們
也
不
能
區
別
她
和
其
他
東
西
之
間
積
極

的
主
兵
。
雖
然
我
們
不
能
想
我
們
獲
知
人
類
本
性!
i

那
是
藉
著
一
連
串
積
極
的
或
肯
定
的
差
異
來
了
解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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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生
命
的
，
有
感
覺
的
或
動
物
的
，
在
理
性
的

i
4

的
清
楚
觀
念
一
樣
，
來
獲
知
關
於
上
帝
本
性
的
清
楚
觀
念

，
可
是
我
們
可
以
藉
若
一
連
串
負
面
的
差
異
的
遮
詮
法
來
了
解
某
些
關
於
上
帝
本
性
的
觀
念
。
譬
如
，
我
們
說

上
帝
不
是
偶
有
的
，
我
們
把
她
和
其
他
偶
有
性
的
東
西
區
分
開
來
，
如
果
我
們
說
她
不
是
具
體
的
，
我
們
便
把

她
和
某
些
實
體
區
分
閱
來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一
直
繼
續
下
去
，
一
直
到
我
們
獲
得
只
屬
於
上
帝
本
身
的
觀
念
，

足
以
把
她
和
所
有
其
他
的
存
有
區
別
開
來
。

不
過
，
吾
人
必
須
謹
誌
在
心
的
是
，
當
述
祠
用
以
否
定
上
帝
，
不
是
因
為
上
帝
缺
乏
這
個
述
祠
所
表
達
的

完
美
性
，
而
是
因
為
她
無
限
豐
富
地
超
越
了
有
限
的
完
美
。
自
然
的
知
識
起
源
於
感
覺
，
所
延
伸
之
範
圍
也
在

感
覺
事
物
的
幫
助
之
內
。
@
因
為
感
覺
之
物
是
上
帝
的
受
造
物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上
帝
存
在
著
。
可
是
我

們
不
能
藉
著
它
們
知
道
任
何
關
於
上
帝
恰
當
的
知
識
，
因
為
它
們
之
於
神
性
能
力
不
是
完
全
成
比
例
的
結
果
。

可
是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她
是
一
切
感
覺
事
物
的
原
因
，
這
是
必
然
真
的
。
做
為
感
覺
事
物
的
原
因
，
她
超
越
了
它

們
而
且
自
己
不
是
也
不
可
能
是
一
個
感
覺
事
物••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否
認
任
何
與
具
體
性
有
關
的
述
祠
，
以
及

任
何
與
她
是
第
一
原
因
和
必
然
存
有
不
相
一
致
的
述
諦
。
不
過
，
遮
詮
不
是
因
為
上
帝
的
缺
乏
而
是
因
為
遠
遠

勝
過
。
@
如
果
我
們
說
上
帝
不
是
的
，
我
們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祂
比
物
體
少
，
說
祂
「
缺
乏
」
物
體
所
有
的
完
美

，
而
是
祂
比
物
體
多
，
即
祂
不
具
有
任
何
必
然
牽
涉
具
體
實
體
的
不
完
美
。

藉
蒼
遮
詮
法
，
多
瑪
斯
證
明
了
上
帝
不
能
是
具
體
的
。
譬
如
說
，
因
為
柚
是
不
動
的
動
者
，
必
然
存
有
，

且
必
須
是
實
現
的
;
而
每
一
個
具
體
的
實
體
都
處
在
潛
能
中
。
再
者
，
上
帝
真
不
能
有
任
何
的
組
合
，
不
管
是

質
料
和
形
式
的
組
合
，

A地
實
體
和
附
質
的
組
合
，
或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組
合
。
譬
如
說
，
如
果
有
本
質
與
存
在
的

.487. 第月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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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合
，
則
上
帝
的
存
在
乃
歸
諸
於
其
他
的
存
有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上
帝
是
第
一
因
。
總
之
，
則
在
上
帝

一
果
不
能
有
任
何
的
組
合
，
因
為
諸
和
她
是
第
一
因
，
必
然
存
有
，
純
粹
實
效
不
相
符
合
。
我
們
用
「
單
純
性
」

這
個
字
的
正
面
意
義
來
表
示
沒
有
任
何
的
組
合
，
不
過
神
的
單
純
性
這
個
觀
念
只
藉
若
從
上
帝
剝
除
掉
所
有
在

受
造
物
發
現
的
各
種
形
態
的
組
合
時
才
能
得
到
。
因
此
在
此
「
單
純
性
」
是
指
沒
有
組
合
，
我
們
不
能
形
成
一

個
「
神
的
單
純
性
自
身
」
這
麼
一
個
觀
念
;
因
為
它
超
越
了
我
們
的
經
驗

•• 

可
是
，
我
們
知
道
它
是
在
受
造
物

中
所
謂
的
單
純
性
或
比
較
的
單
純
性
之
相
對
的
一
個
極
端
。
在
受
造
物
中
，
我
們
經
驗
到
比
較
復
雜
的
實
體
是

較
高
的
存
有
，
如
.. 

人
比
牡
蠣
為
高
，
可
是
上
帝
的
單
純
性
是
指
柚
在
不
可
分
的
、
永
恆
的
實
現
中
的
存
有
與

完
羹
。

西洋哲學史

同
樣
地
，
上
帝
是
無
限
的
、
完
美
的
，
因
為
她
的
存
在
不
是
接
受
來
的
，
也
不
是
有
限
的
，
而
是
自
荐
的

;
她
是
不
變
的
，
因
為
必
然
的
存
有
必
然
是
全
體
的
「
存
在
」
，
而
不
能
改
變
。
柚
是
永
恆
的
，
因
為
時
間

要
求
運
動
，
而
不
變
的
存
有
中
不
能
有
運
動
。
她
是
一
，
因
為
她
是
單
純
的
而
且
是
無
限
的
。
不
過
更
嚴
格
來

誨
，
多
瑪
斯
說
上
帝
不
是
永
恆
的
，
而
是
「
永
恆
」
e

因
為
她
是
祂
自
己
實
存
的
存
在
，
在
一
未
分
的
實
現
中

。
藉
著
遮
詮
法
所
得
知
，
之
上
智
的
屬
性
不
必
完
全
列
舉
出
，
在
此
只
需
舉
出
一
些
例
子
來
說
研
多
瑪
斯
在
證
明

土
帝
是
不
動
的
動
者
，
第
一
因
，
必
然
的
存
有
之
後
，
他
如
何
離
開
上
帝
而
繼
續
去
否
認
上
帝
有
那
些
受
造
物

的
述
詞
。
這
些
述
誦
和
上
帝
是
不
動
的
動
者
，
第
一
困
和
必
然
存
有
等
特
性
是
不
相
合
的
。
在
上
帝
里
，
不
能

有
具
體
性
、
組
合
性
、
有
限
性
、
木
完
美
性
、
時
間
性

......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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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
不
變
的
」
、
「
無
限
的
」
這
些
一
述
詞
或
名
稱
，
從
它
們
的
形
式
就
暗
示
著
它
們
和
遮
詮
法
的
關
聯
。

不
可
變
的
存
有
等
於
一
個
不
是
可
變
的
存
有
，
無
限
的
等
於
不
是
有
眼
的
;
可
是
也
有
一
些
應
用
於
上
帝
的
述

講
沒
有
暗
示
著
這
樣
的
關
聯
，
如

•• 

菁
、
智
慧.•••.. 

。
甚
至
多
瑪
斯
說
負
面
的
述
詞
不
直
接
指
涉
神
的
實
體
，

@
而
是
從
神
的
實
體
「
移
開
」
一
些
東
西
，
即
否
定
某
一
此
一
一
述
詞
可
應
用
於
上
帝
;
有
此
一
芷
面
的
述
詞
或
名
一
一
百

稱
可
以
肯
定
地
用
來
稱
述
神
的
實
體
。
譬
如
說
，
「
非
具
體
的
」
這
個
述
語
否
定
上
帝
的
具
體
性
，
將
它
移
開

，
而
善
、
智
慧
等
述
詞
肯
定
地
且
直
接
地
稱
述
神
的
實
體
。
因
此
，
除
了
遮
詮
法
之
外
，
有
一
種
表
詮
法
或
正

面
法
。
可
是
，
如
果
這
些
完
全
、
善
、
智
慧
等
等
是
我
們
從
受
造
物
所
引
伸
出
來
的
觀
念
，
那
麼
這
種
方
法
的

合
法
性
在
那
一
要
呢
?
我
們
不
是
把
那
些
只
有
在
經
驗
領
域
之
內
才
能
應
用
的
觀
念
和
語
詞
應
用
於
上
帝
嗎
?
我

們
不
是
正
面
對
如
下
的
兩
難
嗎
?
或
者
我
們
把
那
只
能
用
於
受
造
物
的
述
詞
應
用
於
上
帝
?
在
此
情
況
下
，
我

們
對
上
帝
的
陳
述
是
錯
誤
的
;
或
者
我
們
剝
空
這
些
述
詞
與
受
造
物
之
間
的
關
係
'
部
它
們
沒
有
任
何
內
容
，

因
為
它
們
是
從
我
們
對
受
造
物
的
經
驗
所
引
伸
出
來
，
而
且
是
為
表
達
這
些
經
驗
的
。

首
先
，
多
瑪
斯
堅
持
認
為
當
肯
定
的
述
詞
稱
謂
上
帝
時
，
它
們
是
正
面
地
稱
謂
上
帝
的
本
性
或
實
體
。
他

不
允
許
像
梅
蒙
尼
底
斯
等
人
的
意
見
，
把
所
有
對
上
帝
的
述
詞
都
等
同
於
負
面
的
述
詞
，
多
瑪
斯
也
不
同
意
那

些
說
「
上
帝
是
善
」
或
「
上
帝
是
活
的
」
的
意
思
是
說
「
上
帝
是
所
有
善
的
原
因
」
或
「
上
帝
是
生
命
的
原
因

」
這
樣
的
君
法
。
當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活
的
，
或
上
啥
是
生
命
，
我
們
的
意
思
不
只
是
說
上
帝
不
是
不
活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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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是
活
的
」
這
句
話
有
某
些
程
度
的
肯
定
是
上
帝
不
是
「
一
個
物
體
」
這
句
話
所
沒
有
的
。
當
有
人
說
上
帝

是
活
的
，
意
思
也
不
只
是
說
上
帝
是
生
命
之
間
，
是
所
有
生
物
的
原
因
而
已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上
帝
自
身
中
某

些
正
面
的
東
西
。
再
者
，
如
果
上
帝
是
活
的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和
上
帝
是
所
有
生
命
的
原
因
這
句
話
沒
有
兩
模
，

那
麼
我
們
也
只
說
上
管
是
物
體
，
因
為
她
是
所
有
物
體
的
原
因
。
可
是
我
們
不
說
上
帝
是
物
體
，
而
說
上
帝
是

活
的
，
這
表
示
上
帝
是
活
的
這
句
話
比
上
帝
是
生
命
的
原
因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要
多
，
而
且
對
神
的
實
體
有
正
面

的
肯
定
。

在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借
用
來
認
識
上
帝
本
性
的
正
面
的
觀
念
沒
有
一
個
完
全
地
代
表
上
帝
。
我
們
用
以
代

表
上
帝
的
觀
念
只
能
在
我
們
知
性
能
知
道
她
的
範
圍
之
內
;
可
是
只
有
在
感
覺
的
東
西
代
表
或
反
映
上
帝
時
，

我
們
才
能
通
過
它
們
來
了
解
上
帝
。
因
而
只
要
受
造
物
不
完
全
地
代
表
或
反
映
上
帝
，
我
們
從
自
然
世
界
和
經

驗
所
了
解
出
來
的
觀
念
自
身
也
只
能
不
完
全
地
代
表
上
帝
。
當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善
的
這
句
話
，
我
們
的
意
思
是

她
包
含
了
善
或
生
命
，
或
者
說
得
更
好
一
點
，
上
帝
是
善
或
生
命
的
完
美
。
可
是
這
乃
在
超
越
而
且
排
除
受
造
物

所
有
的
不
完
全
和
有
限
性
這
種
方
式
下
說
她
是
善
或
生
命
的
完
美
。
關
於
「
被
稱
述
之
物
」
(
譬
如
說
:
善
)

，
我
們
稱
述
上
帝
的
正
面
述
祠
代
表
沒
有
缺
點
的
完
美
;
可
是
關
於
「
稱
述
的
方
式
」
'
這
攘
的
稱
述
是
有
缺

點
，
因
為
它
們
是
藉
若
知
性
所
認
知
的
方
式
來
遣
字
。
因
此
，
正
如
同
偽
名
丹
尼
斯
所
君
見
的
一
攘
，
這
樣
的

述
詞
可
能
同
時
肯
定
和
否
定
上
帝
。
「
因
其
名
稱
的
內
容
」
而
肯
定
，
「
因
其
指
稱
的
方
式
」
而
否
定
。
譬
如

說
，
如
果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智
慧
這
句
話
，
就
關
聯
於
完
美
自
身
而
言
，
這
句
肯
定
句
是
真
的
，
可
是
如
果
我
們

的
意
思
是
「
上
帝
是
智
慧
」
正
是
我
們
所
經
驗
到
智
慧
這
個
意
義
，
那
麼
這
句
話
便
錯
了
。
@
「
上
帝
是
智
慧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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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是
超
越
我
們
的
經
驗
這
個
意
義
下
而
說
的
。
她
不
擁
有
像
一
種
附
蒼
的
性
質
或
形
式
之
類
的
智
慧
。
換
言

之
，
我
們
肯
定
上
帝
的
本
質
是
智
慧
或
善
或
生
命
，
是
一
種
「
最
超
越
」
的
方
式
;
並
且
我
們
否
定
上
帝
布
我

們
所
經
驗
到
之
人
類
智
慧
所
附
蒼
的
不
完
美
。
因
此
，
當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善
的
，
意
思
不
是
說
上
帝
是
善
的
原

因
或
上
帝
是
惡
，
而
是
稱
受
造
物
中
的
善
「
依
照
不
同
的
方
式
」
而
先
存
於
上
帝
。
這
不
必
然
是
說
，
善
屬
於

上
帝
，
因
為
上
帝
產
生
善
，
而
是
說
她
就
是
善
。
就
如
奧
古
斯
丁
所
說
的
，
她
把
善
貫
注
在
萬
物
中
，
「
因
為

她
是
善
，
所
以
我
們
存
在
」
@
。

一
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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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考
慮
的
結
果
是
，
在
此
生
中
我
們
不
能
知
道
神
的
本
質
自
身
，
而
只
能
君
見
呈
現
於
萬
物
中
的
神
的

本
質
。
所
以
我
們
應
用
於
上
帝
的
名
稱
代
表
顯
示
於
受
造
物
中
的
完
美
。
這
個
事
實
可
以
導
出
一
些
重
要
的
結

論
，
第
一
，
我
們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的
名
稍
不
能
夠
了
解
為
同
義
的
。
譬
如
說
，
我
們
說
人
是
智
慧
的
，

上
青
是
智
慧
的
，
「
智
慧
」
在
此
不
能
了
解
為
同
義
辭
，
即
不
能
以
完
全
相
同
的
意
義
來
了
解
。
我
們
智
慧
的

概
念
是
從
受
造
物
而
來
，
如
果
我
們
精
確
地
把
這
個
概
念
應
用
於
上
帝
，
我
們
便
錯
了
，
因
為
上
帝
不
是
也
不

能
是
和
人
類
是
智
慧
的
這
個
相
同
意
義
下
所
說
的
「
智
慧
的
」
。
在
另
一
芳
臣
，
我
們
應
用
於
上
帝
的
名
稱
不

純
粹
是
具
義
的

(
2
旦
g
g
}
)

，
即
這
些
名
稱
之
意
義
和
它
們
應
用
於
受
造
物
所
附
有
的
意
義
不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
如
果
它
們
是
純
粹
異
義
的
，
我
們
應
該
斷
定
我
們
不
能
從
受
造
物
獲
得
關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
如
果
用
來

稱
述
人
的
智
慧
和
用
來
稱
述
上
帝
的
智
慧
代
表
兩
個
完
全
不
相
同
的
東
西
，
那
麼
「
智
慧
的
」
這
個
字
應
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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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便
完
全
沒
有
內
容
、
沒
有
意
義
，
因
為
我
們
對
智
慧
有
所
知
識
乃
是
從
受
造
物
中
引
伸
出
來
的
，
而
不
是

基
於
對
神
的
智
慧
有
直
接
的
經
驗
。
當
然
，
吾
人
可
以
如
此
反
對
，
用
以
稱
述
上
帝
的
詞
語
是
異
義
的
，
這
雖

然
是
真
的
，
可
是
這
不
必
然
因
此
就
說
我
們
無
法
從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有
任
何
的
認
知
;
可
是
，
多
瑪
斯
堅
持
說

我
們
從
受
造
物
知
道
某
些
關
於
上
帝
的
事
，
乃
是
基
於
受
造
物
作
為
上
帝
的
結
果
必
定
會
彰
顯
上
帝
|
|
雖
然

不
能
完
全
地
彰
顯
|
|
這
個
事
實
之
上
。

如
果
從
我
們
對
受
造
物
所
引
伸
出
來
而
應
用
於
受
造
物
的
概
念
既
不
同
辭
同
義
，
也
不
在
同
辭
異
義
之
下

使
用
，
那
麼
究
竟
是
在
何
種
意
義
下
使
用
它
們
呢
?
這
中
間
是
否
有
妥
協
的
餘
地
?
多
瑪
斯
問
答
說
，
它
們
是

在
額
比
的
意
義
下
使
用
的
。
當
一
個
屬
性
額
比
地
稱
述
兩
種
不
同
的
存
有
，
意
思
是
它
根
攘
某
些
存
有
和
第
三

種
東
西
有
些
關
係
，
或
根
攘
其
它
一
個
和
另
一
個
東
西
之
間
有
某
種
關
係
來
稱
述
它
們
。
第
一
個
類
比
的
例
子

，
多
瑪
斯
舉
了
最
喜
愛
的
例
子
.. 

「
健
康
」
@
。
說
受
造
物
是
健
康
的
乃
因
為
它
是
健
康
的
主
體
，
擁
有
健
康

;
說
某
種
藥
物
是
健
康
，
乃
因
為
它
們
是
健
康
的
原
因
，
說
面
色
是
健
康
的
，
是
因
為
它
是
健
康
的
記
聽
。
「

健
康
的
」
這
個
字
可
以
在
不
同
的
意
義
下
來
稱
述
一
般
的
動
物
、
藥
物
和
膚
色
;
根
攘
它
們
和
健
康
不
同
的
關

係
;
可
是
它
不
是
以
純
粹
同
辭
異
義
的
意
思
來
稱
述
，
因
為
這
三
者
和
健
康
都
有
真
正
的
關
係
。
藥
物
是
有
益

於
健
康
的
，
與
那
動
物
是
健
康
的
是
不
同
意
義
的
，
因
為
「
健
康
的
」
不
是
以
同
義
而
使
用
的
，
它
們
所
使
用

的
意
義
也
不
是
異
義
，
或
純
粹
是
隱
喻
的
，
如
我
們
說
「
微
笑
的
草
原
」
這
樣
的
隱
喻
一
壞
。
多
瑪
斯
說
，
這

並
不
是
我
們
用
來
稱
述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的
方
式
，
因
為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沒
有
和
第
三
者
有
真
正
關
聯
。
譬
如
說

，
當
我
們
稱
述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是
存
有
;
我
們
主
要
是
把
存
有
歸
屬
於
上
帝
，
因
為
她
是
自
我
存
在
的
存
有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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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我
們
才
把
存
有
歸
屬
於
受
造
物
，
因
為
它
們
倩
靠
於
上
帝c
我
們
不
能
同
義
地
以
存
有
來
稱
述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因
為
他
們
兩
者
不
是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來
擁
有
存
右
，
我
們
也
不
以
同
辭
異
義
的
古
式
來
稱
述
，
因
為
受

造
物
擁
有
存
，
一
惘
，
雖
然
它
們
的
存
布
不
是
神
的
存
者
，
而
是
儕
靠
的
，
分
享
的
存
右
。

我
們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的
詞
，
主
要
是
歸
屬
於
上
帝
，
其
次
才
歸
屬
於
受
造
物
，
還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就
像
我
們
已
君
見
，
存
右
本
質
地
歸
屬
於
上
帝
的
，
而
不
本
質
地
屬
於
受
造
物
，
受
造
物
乃
倩
靠
於
上
帝

•. 

它
是
存
有
，
封
是
與
神
性
的
存
有
不
同
種
類
的
存
布
，
因
為
它
是
接
受
的
、
衍
生
的
、
倩
靠
的
、
有
限
的
。
然

而
，
雖
然
所
表
示
的
東
西
主
要
是
歸
屬
於
上
帝
，
可
是
名
稱
卸
主
要
是
用
來
稱
述
受
造
物
。
理
由
是
我
們
在
知

道
上
帝
之
前
先
知
道
受
造
物
，
譬
如
我
們
對
智
慧
的
知
識
是
從
受
造
物
引
仲
出
來
的
，
字
詞
主
要
是
表
示
從
我

們
對
受
造
物
的
經
驗
所
引
伸
出
來
的
概
念
。
智
慧
的
觀
念
和
字
詞
主
要
是
稱
述
受
造
物
同
時
再
類
比
地
用
於
上

帝
，
雖
然
實
際
上
智
慧
本
身
所
表
示
的
東
西
主
要
是
屬
於
上
帝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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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比
的
稱
述
建
立
於
相
似
性
上
;
在
「
論
真
理
」
@
中
，
多
瑪
斯
區
分
了
比
例
的
相
性
似
和
比
例
性
的
相

似
性
。
在
八
和
四
這
兩
個
數
字
中
有
比
例
的
相
似
性
，
在
六
比
三
的
比
例
，
和
四
比
二
的
比
例
中
有
比
例
性
的

相
似
性
，
即
兩
個
比
例
彼
此
之
間
的
相
似
性
。
額
比
的
述
語
在
一
般
的
意
義
下
，
或
許
是
根
攘
兩
種
類
型
的
相

似
而
做
的
。
「
存
有
」
這
個
述
詞
用
於
受
造
的
實
體
和
附
質
，
兩
者
中
每
一
個
和
另
一
個
都
有
關
係
'
這
是
根

攘
比
例
而
做
的
額
比
的
述
詞
的
一
例
@
而
見

(
5
丘
8
)

的
述
詞
用
於
肉
眼
的
和
知
性
的
見
，
是
根
攘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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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額
比
之
述
詞
的
一
個
例
于

c

物
體
的
凡
是
對
眼
睛
而
言
，
知
性
的
了
解
或
「
見
」
則
是
對
心
智
而
言
;
眼
和

眼
見
的
關
係
與
心
和
知
性
了
解
的
關
係
之
間
有
種
相
似
性
，
這
相
似
性
使
我
們
在
這
兩
種
情
況
下
都
能
說
「
見

」
。
我
們
把
「
見
」
應
用
於
這
兩
種
情
況
，
既
不
是
同
義
的
，
也
不
是
異
義
的
，
而
是
類
比
的
。

可
以
類
比
地
問
存
有
稱
述
實
體
和
附
質
，
部
不
可
能
用
相
同
的
方
法
來
類
比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之
間
的
任
何

東
西
。
因
為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相
互
之
間
沒
有
真
實
的
關
係

••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有
真
實
的
關
係
'
可
是
上
帝
對
受

造
物
卸
沒
有
其
實
的
關
係
。
上
帝
也
不
像
實
體
包
含
於
偶
有
性
的
定
義
中
一
樣
而
包
含
於
任
何
受
造
物
的
定
義

中
。
不
過
二
還
不
因
此
表
示
在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之
間
就
沒
有
比
例
的
類
比
。
雖
然
上
帝
之
關
聯
於
受
造
物
木
是
真

實
的
關
係
'
可
是
受
造
物
之
關
聯
於
上
帝
則
有
一
真
實
的
關
係
。
國
著
這
種
關
係
我
們
乃
可
以
應
用
相
同
悄
辭

語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有
一
種
與
物
質
沒
有
關
係
的
完
美
，
此
完
美
不
必
然
暗
示
著
它
們
所
稱
述
的
存
有
有
任

何
缺
點
和
瑕
疵
。
存
有
、
智
慧
和
善
就
是
這
類
的
完
美
。
雖
然
我
們
是
從
受
造
物
獲
得
存
有
、
善
、
智
慧
的
知

識
，
可
是
不
因
此
這
些
完
美
就
主
要
存
在
於
受
造
物
，
其
次
才
存
在
於
上
帝
，
或
它
們
主
要
是
稱
述
受
造
物
，

稱
述
上
帝
只
是
次
要
的
.. 

相
曳
的
，
以
善
為
例
，
它
主
要
是
存
在
於
上
帝
，
祂
是
無
限
的
善
，
及
所
有
安
造
物

之
善
的
原
因
，
雖
然
受
造
物
的
善
是
我
們
首
先
知
道
的
，
但
是
善
主
要
是
稱
述
上
帝
，
稱
述
安
造
物
只
是
其
次

的
。
因
此
，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的
關
係
和
相
似
性
使
得
比
例
的
類
比
乃
是
可
能
的
。
關
於
此
點
我
稍
後
再
談
。

有
人
論
辯
說
多
瑪
斯
支
持
比
例
的
類
比
(
就
其
可
接
受
的
意
思
下
)
而
放
棄
比
例
性
的
數
比
，
我
則
不
如

此
認
為
。
在
「
昔
日
語
錄
註
釋
」
中
@
，
他
舉
出
兩
種
類
比
，
而
且
即
使
在
較
晚
期
的
作
品
，
像
「
論
潛
能
」
'

「
駁
異
大
全
」
'
「
神
學
大
全
」
中
，
他
似
乎
強
調
比
例
的
類
比
，
可
是
我
封
不
認
為
多
瑪
斯
管
放
棄
比
例
牲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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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類
比
。
這
一
種
類
比
的
述
語
可
以
有
兩
種
用
法
，
象
徵
的
或
恰
當
的
。
我
們
可
以
說
上
帝
是
「
太
陽
」
，
其

實
是
「
太
陽
」
之
於
肉
眼
就
如
同
上
帝
之
於
靈
魂
;
此
時
我
們
乃
是
象
徵
地
講
，
因
為
「
太
陽
三
這
個
字
是
指

物
質
的
東
西
，
而
且
只
能
以
象
徵
的
一
意
思
來
稱
述
精
神
的
存
有

ι

可
是
，
說
們
可
以
說
，
在
上
帝
和
她
理
智
行

動
的
關
係
與
人
和
他
知
性
活
動
的
關
係
之
間
，
有
某
種
相
似
性
，
在
此
情
況
下
，
我
們
不
只
是
象
徵
地
講
，
因

為
知
性
活
動
自
身
是
一
純
粹
的
完
美
。

因
此
，
所
有
類
比
的
基
礎
，
使
得
額
比
述
語
成
為
可
能
者
，
乃
是
由
於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的
相
似
性
。
我
們

不
只
因
為
上
帝
是
所
布
智
慧
之
物
的
原
因
就
以
智
慧
來
稱
述
上
帝
，
因
為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我
們
也
可
以
合
理
地

說
因
為
上
帝
是
所
右
石
頭
的
原
因
，
所
以
上
帝
是
石
頭
;
我
們
稱
上
帝
是
智
慧
的
，
乃
因
為
作
為
上
帝
之
結
果

的
受
造
物
彰
顯
了
土
啼
，
比
上
帝
相
似
，
而
且
因
為
像
智
慧
這
麼
一
個
純
粹
的
完
美
可
以
形
式
地
用
來
稱
述
上

帝
。
可
是
這
是
怎
樣
的
相
似
性
呢
?
首
先
，
這
只
是
單
向
的
相
似
l
|
即
受
造
物
像
上
帝
!
|
'
我
們
不
能
恰

當
地
說
上
苛
像
受
造
物
。
事
實
上
，
上
帝
是
絕
對
的
標
準
。
其
次
，
受
造
物
只
是
不
完
美
地
像
上
帝
，
它
們
不

能
完
全
與
上
帝
相
似
。
這
個
意
思
是
說
，
受
造
物
同
時
像
同
時
叉
不
像
上
帝
。
只
要
它
是
上
帝
的
模
傲
，
那
麼

它
便
像
上
帝
，
只
要
它
和
上
帝
的
相
像
是
不
完
全
的
，
不
充
分
的
，
那
麼
它
便
不
像
上
帝
。
因
此
類
比
的
述
語

，
分
乎
於
同
辭
同
義
與
同
辭
異
義
之
述
詞
之
間
。
在
類
比
的
述
詞
中
，
述
詞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既
不
完
全
是

相
同
的
一
意
思
也
不
是
完
全
相
異
的
一
意
思Q
而
是
同
時
是
相
同
叉
不
相
同
的
意
思
@
。
同
時
相
同
又
不
相
同
在
類

比
中
是
根
本
的
觀
念
c

固
然
這
個
觀
念
從
邏
輯
的
觀
點
來
君
，
或
許
會
引
起
不
少
的
困
難
，
可
是
在
此
討
論
現

代
實
證
論
者
之
反
對
類
比
的
君
法
是
不
恰
當
的
e

.495. 第卅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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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瑪
斯
區
分
了
比
例
的
類
比
(
由
比
例
的
相
似
而
來
的
類
比
)
以
及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由
比
例
性
的
相
似
而

來
的
類
比
)
。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
多
瑪
斯
不
承
認
那
可
以
應
用
於
存
有
中
之
實
體
和
附
質
的
比
例
額
比
，
也
可
以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人
之
間
;
在
自
然
神
學
中
比
例
類
比
是
這
麼
一
種
類
比

•. 

述
詞
主
要
是
應
用
於
上
帝
這
個
類
比

項
，
其
次
因
為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之
真
實
的
關
係
的
相
似
，
才
不
完
全
地
應
用
於
受
造
物
這
另
一
個
類
比
項
。
那

屬
於
類
比
項
的
完
美
在
兩
者
之
中
都
真
實
地
旱
現
，
可
是
卸
是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呈
現
，
而
是
在
同
時
不
完
全

相
異
也
不
完
全
相
同
的
意
義
下
使
用
這
同
一
個
述
詞
。
自
從
多
瑪
斯
的
時
代
開
始
，
術
語
已
經
改
變
了
，
這
一

類
的
類
比
現
在
稱
為
屬
性
類
比
。
至
於
比
例
性
類
比
，
比
例
與
比
例
之
間
的
相
似
，
有
時
候
則
稱
為
比
例
類
比

，
以
有
別
於
屬
性
類
比
;
不
過
不
是
所
有
士
林
學
者
和
多
瑪
斯
註
釋
者
都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來
使
用
這
些
術
語
。

有
些
主
林
學
者
主
張
，
譬
如
像
存
有
可
以
稱
述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只
是
藉
著
比
例
性
類
比
，
而
不
是
屬
性

類
比
。
可
是
，
他
們
部
不
想
繼
續
去
探
討
這
種
比
例
性
類
比
本
身
的
價
值
。
除
了
屬
性
強
比
之
外
，
我
君
不
出

我
們
如
何
能
夠
知
道
上
帝
有
任
何
的
完
美
，
所
有
類
比
的
述
詞
都
倚
靠
著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有
真
實
的
關
係
及
相

似
之
處
，
而
且
我
認
為
比
例
性
類
比
預
設
了
比
例
類
比
或
屬
性
類
比
;
在
這
兩
種
類
比
中
，
比
例
類
比
或
屬
性

類
比
是
比
較
根
本
的
。

西洋哲學史

玉如
果
有
人
讀
到
多
瑪
斯
所
講
的
類
、
比
，
或
許
會
覺
得
他
只
是
檢
驗
我
們
一
言
說
上
帝
的
方
法
，
以
及
我
們
語

句
中
之
字
句
和
概
念
的
含
義
罷
了
他
並
不
是
真
的
想
確
立
任
何
我
們
對
上
帝
的
實
在
的
知
識
。
可
是
多
瑪
斯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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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的
原
則
是
，
必
須
用
與
上
帝
之
無
限
性
和
精
神
性
相
關
的
這
種
超
級
重
要
的
方
式
，
在
上
帝
里
發
現
受
造

物
的
完
美
c

譬
如
說
，
如
果
上
帝
創
造
知
性
的
存
有
，
那
麼
上
帝
必
領
擁
有
知
性
;
我
們
不
能
假
設
上
帝
比
知

性
更
少
，
再
者
，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說
的
精
神
性
存
有
必
定
是
一
種
知
性
的
形
式
，
無
限
的
精
神
性
存
有
必
須

擁
有
無
限
的
知
性
。
另
一
方
面
，
上
帝
的
知
惶
不
能
是
與
她
的
本
質
或
本
性
相
分
開
的
一
種
功
能
，
上
帝
也
不

是
斷
斷
續
續
地
知
道
事
物
，
因
為
祂
是
不
變
的
，
不
能
有
偶
有
性
的
決
定
。
因
為
她
的
永
恆
，
祂
知
道
未
來
的

事
件
，
萬
物
都
向
她
星
現
@
。
上
帝
必
讀
擁
有
完
美
的
知
性
，
而
我
們
不
能
對
神
的
理
智
形
成
恰
當
的
概
念

，
因
為
我
們
對
它
毫
無
經
驗
:
我
們
對
神
擎
的
理
智
的
知
識
是
不
完
全
的
，
不
恰
當
的
，
但
卸
不
是
錯
誤
的
，

而
是
類
比
的
知
識
Q

只
有
當
我
們
不
自
覺
到
人
類
理
智
的
不
完
美
而
想
將
此
右
限
的
理
智
歸
屬
於
上
帝
時
，
我

們
才
犯
了
錯
誤
;
我
們
不
能
不
藉
蒼
人
類
的
概
念
和
語
言
來
思
考
來
說
神
的
理
智
，
因
為
沒
有
其
它
的
東
西
可

供
我
們
使
用
，
可
是
同
時
我
們
也
知
覺
到
我
們
的
概
念
和
語
言
是
不
完
美
的
e

譬
如
說
，
我
們
不
能
不
說
似
乎

上
帝
「
預
見
」
未
來
的
事
件
。
可
是
我
們
知
道
在
上
帝
裹
既
沒
有
過
主
也
沒
有
未
來
。
同
樣
地
，
我
們
也
必
須

把
自
由
意
志
的
完
美
歸
於
上
帝
，
而
不
歸
於
上
帝
之
外
的
其
他
東
西
，
可
是
上
帝
的
自
由
意
志
卸
不
牽
涉
到
可

變
化
性
.• 

祂
自
由
地
一
意
欲
在
時
間
中
創
造
世
界
，
可
是
他
從
永
恆
中
自
由
地
意
欲
去
創
造
世
界
，
因
為
意
志
的

活
動
和
她
的
本
質
是
相
同
的
。
因
此
，
關
於
神
的
自
由
意
志
，
我
們
不
能
形
成
恰
當
的
概
念
，
可
是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的
關
係
向
我
們
顯
示
，
上
帝
必
讀
兵
有
自
由
意
志
，
我
們
才
能
了
解
一
些
神
的
自
由
意
志
所
無
法
表
達
的

某
些
東
西
;
然
而
神
的
自
由
意
志
之
真
正
實
在
性
乃
超
越
我
們
的
理
解
，
此
乃
因
為
我
們
是
受
造
物
而
不
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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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法
否
認
的
，
有
一
與
類
比
理
論
相
關
聯
的
嚴
重
的
困
難
。
譬
如
，
如
果
我
對
於
理
智
的
觀
念
是
從
人
的

理
智
所
引
伸
出
來
的
，
那
麼
它
顯
然
不
能
應
用
於
上
帝
，
而
且
多
瑪
斯
堅
持
主
張
沒
有
同
義
的
述
詞
可
以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另
一
芳
面
，
除
非
我
們
願
意
默
認
不
可
知
論
，
否
則
我
們
不
能
允
許
這
樣
的
述
詞
是
以
純

粹
異
義
的
方
式
來
使
用
;
那
麼
，
究
竟
我
們
對
神
的
理
智
這
個
概
念
積
極
的
內
容
是
什
麼
呢
?
如
果
多
瑪
斯
只

執
守
遮
詮
法
，
這
個
困
難
就
不
會
發
生
了
，
他
只
須
簡
單
地
說
，
上
帝
不
是
「
不
理
智
的
」
，
或
者
說
她
是
超

越
理
智
的
命
名

R
I
E
Z
E

悶
。
早
)
，
承
認
我
們
對
神
的
理
智
沒
有
半
點
正
面
的
觀
念
。
可
是
多
瑪
斯
並
不
只

是
執
守
於
遮
詮
法
，
他
還
承
認
表
詮
法
，
所
以
我
們
對
神
的
理
智
有
正
面
的
內
容
;
那
麼
這
正
面
的
內
容
是
什

麼
呢
?
答
案
是
不
是
說
正
面
的
內
容
是
從
否
定
人
類
理
智
的
限
制
性
、
有
限
性
、
推
論
性
、
潛
能
性
...••. 

而
得

到
的
?
可
是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我
們
或
者
得
到
一
個
神
的
理
智
自
身
的
正
面
的
概
念
，
或
者
我
們
獲
得
理
智

之
「
本
質
」
|
!
不
管
它
是
有
限
的
或
無
限
的
|
|
「
本
質
」
這
個
字
在
此
對
於
上
帝
和
人
是
一
個
同
義
辭
。

甚
至
這
個
否
定
君
起
來
，
或
者
隱
藏
了
整
個
內
容
，
或
者
使
得
神
的
理
智
和
人
的
理
智
的
這
兩
種
理
智
的
「
本

質
」
的
觀
念
是
同
義
的
。
就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
後
來
部
﹒
斯
考
特
(
已
呂
ω

的
S
E

也
主
張
我
們
可
以
把
同

義
的
概
念
同
時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雖
然
在
上
帝
和
人
之
間
實
在
的
秩
序
中
沒
有
同
義
性
。
有
時
有
人
說

類
比
的
概
念
和
同
義
的
概
念
是
一
半
相
同
一
半
相
異
，
可
是
這
樣
說
仍
然
會
產
生
相
同
的
困
難
。
「
相
同
」
的

要
素
是
同
義
的
要
素
，
而
「
相
異
」
的
要
素
則
或
者
是
否
定
或
者
是
沒
有
內
容
，
因
為
我
們
對
上
帝
沒
有
直
接

的
經
驗
足
以
讓
我
們
產
生
觀
念
。
要
進
一
步
考
慮
這
點
，
最
好
留
待
討
多
瑪
斯
的
知
識
論
時
再
加
以
處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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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及
神
的
理
智
，
自
然
而
然
會
引
人
發
間
有
關
多
瑪
斯
對
神
的
觀
念

(
E
i
E
E
S
m
)
的
看
法
。
首
先

，
他
確
定
在
神
心
中
必
定
有
觀
念
存
在
@
，
因
為
上
帝
創
造
世
界
，
不
是
偶
發
的
，
而
是
理
智
的
。
根
接
她
心

所
構
想
之
模
型
觀
念
來
創
造
。
他
批
判
柏
拉
圖
錯
在
堅
持
主
張
有
不
存
於
任
何
理
智
之
內
的
觀
念
(
或
理
型
)

之
存
在
，
他
也
君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如
此
批
判
柏
拉
圖
。
事
實
上
亞
里
斯
多
德
不
相
信
上
帝
自
由
的
創
造
，
他
沒

右
責
備
柏
拉
圖
把
觀
念
(
或
理
型
)
獨
立
於
神
心
之
外
，
而
是
責
備
他
主
張
理
型
的
存
在
，
就
其
主
觀
的
真
實

而
言
獨
立
於
人
心
之
外
，
就
其
客
觀
的
真
實
而
言
獨
立
於
事
物
之
外
。
在
堅
持
神
心
中
右
觀
念
的
存
在
這
個
君

法
上
，
多
瑪
斯
傲
，
做
從
柏
拉
圖
開
始
而
開
展
為
中
世
紀
柏
拉
圖
主
義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這
一
傳
統
，
而
在
基

督
宗
教
的
背
景
下
，
他
則
倚
憑
於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哲
學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把
觀
念
置
放
於
睿
智

2
0
5
)
中
-
1

睿
智
是
第
三
個
實
存
體
，
或
第
一
個
流
衍
的
神

性
的
存
有
i
l

而
不
存
在
太
一
或
至
高
的
上
帝
，
其
中
的
理
由
之
一
是
在
上
帝
襄
出
現
了
多
數
的
觀
念
會
損
害

上
帝
的
單
一
性
。
多
瑪
斯
所
承
認
在
上
帝
里
實
在
的
區
分
是
三
位
一
體
中
三
個
神
聖
的
位
格
的
區
分
(
當
然
，

他
不
是
以
哲
學
家
的
身
分
來
關
懷
這
攘
的
區
分
)
，
那
麼
多
瑪
斯
如
何
來
答
覆
會
損
害
上
帝
單
一
性
的
這
個
困

難
呢
?
他
的
答
案
是
從
某
一
個
觀
點
來
君
，
就
像
奧
古
斯
丁
所
說
的
，
我
們
必
須
說
在
上
帝
里
有
多
數
的
觀

念
，
因
為
上
帝
知
道
每
一
個
要
被
造
的
個
別
物
;
可
是
從
另
一
個
觀
點
來
君
，
在
上
帝
襄
不
可
能
有
多
數
的

觀
念
，
因
為
這
樣
會
與
上
帝
的
單
一
性
相
衝
突
。
多
瑪
斯
的
意
思
是
這
樣
的
，
如
果
此
處
說
的
觀
念
是
指
觀
念

.499. 第卅五章



第二卷 .500.

的
內
容
的
話
，
那
麼
必
須
承
認
在
上
帝
襄
有
多
數
的
觀
念
，
因
為
上
帝
知
道
訐
多
的
東
西
;
可
是
如
果
觀
念
是

指
主
觀
的
精
神
決
定
因
于
!
l
i

觀
念
的
相
(
的
穹
的
信
的)
!
1
的
話
，
那
麼
不
可
能
承
認
在
上
帝
襄
有
多
數
的
觀

念
。
因
為
上
帝
的
理
智
和
拍
不
可
分
割
的
本
質
是
相
同
的
，
不
可
能
接
受
決
定
因
于
或
任
何
組
合
。
上
帝
不
但

知
道
在
其
自
身
之
內
的
恥
擎
的
本
質
，
也
知
道
在
其
自
身
之
外
可
為
多
數
受
造
物
所
模
傲
的
神
聖
的
本
質
。
這

種
知
識
的
活
動
存
在
土
帝
宴
，
是
一
而
且
不
可
分
的
，
並
且
與
她
的
本
質
是
同
一
的
，
可
是
由
於
上
帝
不
但
知

道
她
的
本
質
在
多
數
的
受
造
物
中
是
可
模
傲
的
，
而
且
也
知
道
就
在
知
道
她
的
本
質
時
祂
知
道
了
多
數
的
受
造

物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而
且
必
贊
說
在
上
帝
一
裊
，
有
多
數
的
觀
念
，
因
為
觀
念
所
代
表
的
，
不
是
神
的
本
質
自
身
，

而
在
神
的
本
質
之
為
這
個
或
那
個
東
西
的
典
型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關
於
上
帝
的
陳
述
是
對
是
錯
，
必
須
藉
著

人
的
語
言
來
假
定
。
否
定
上
帝
一
裝
有
多
數
的
觀
念
而
不
加
以
說
明
，
將
會
否
定
上
帝
知
道
多
數
的
東
函
，
而
實

際
的
真
相
是
，
上
帝
知
道
她
的
本
質
是
可
一
被
多
數
的
受
造
物
所
模
傲
，
這
個
真
理
不
應
該
被
說
成
是
:
在
神
的

理
智
中
有
多
數
的
賞
在
的
本
質
或
真
正
有
所
區
別
的
調
過
@
。

討
論
神
的
觀
念
是
相
當
有
趣
的
，
因
為
這
顯
示
出
多
瑪
斯
絕
不
是
一
個
亞
里
斯
多
梧
的
信
徒
，
至
少
在
這

方
面
，
他
執
守
柏
拉
圖
l
|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
真
的
，
他
雖
然
很
清
楚
他
必
讀
反
對
任
何
損
害
神
的
單
一
性

的
意
見
，
他
劫
不
贊
成
上
帝
藉
著
祂
的
理
智
的
一
次
的
活
動
，
一
個
「
觀
念
」
，
而
知
道
她
的
本
質
在
多
數
的

受
造
物
中
是
可
模
傲
的
，
他
乃
是
主
張
在
上
帝
有
多
數
的
觀
念
。
他
的
確
曾
說
明
他
如
此
主
張
的
理
由
，
可
是

給
于
人
的
印
象
是
一
個
未
曾
說
明
的
理
由
，
在
尊
敬
奧
古
斯
丁
以
及
奧
古
斯
丁
說
話
方
式
的
這
一
個
未
說
明
的

理
由
c

不
管
如
何
，
區
分
是
必
須
要
有
的
e

今
天
我
們
使
用
「
觀
人
，
亡
這
個
字
時
﹒
我
們
很
自
然
地
指
涉
若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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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的
觀
念
，
或
智
力
的
調
道

(
5
3
5
戶
告
。
E
h
z
n
t
o口
)
，
在
這
個
意
義
下
，
多
瑪
斯
不
會
承
認
上
帝
有
多
數

的
觀
念
，
每
一
個
都
實
在
不
相
同
，
可
是
多
瑪
斯
考
慮
「
觀
念
」
主
要
是
在
模
型
形
式
這
個
意
義
下
思
考
的
，

因
為
神
的
理
智
所
了
解
的
神
的
本
質
是
在
多
數
受
造
物
中
可
模
傲
的
神
的
本
質
，
是
許
多
東
西
的
模
型
。
他
覺

得
自
己
應
該
稱
呼
它
是
在
上
帝
里
多
數
的
「
理
型
」
，
他
必
須
主
張
這
種
多
數
佳
方
存
於
在
關
聯
多
數
胸
受
造

物
而
非
關
聯
於
上
帝
真
實
在
區
分
時
，
上
帝
對
於
抽
的
本
質
的
知
識
。

多瑪斯阿奎那之五:上帝的本性

LU 
我
們
己
說
過
神
的
理
智
和
神
的
意
志
，
神
的
苦
，
統
一
性
、
單
純
性

..•... 

等
等
。
這
些
屬
性
是
不
是
彼
此

實
在
區
別
的
?
如
果
它
們
不
是
有
實
在
的
區
別
，
那
磨
我
們
叉
有
何
根
接
說
它
們
似
乎
是
有
區
別
的
?
上
帝
的

屬
性
彼
此
之
間
沒
有
實
在
的
區
別
，
因
為
上
帝
是
單
純
的
.. 

這
些
屬
性
和
她
的
本
質
是
同
一
的
，
神
的
理
智
和

神
的
本
質
沒
有
實
在
的
區
分
，
神
的
意
志
也
一
樣

.. 

神
的
公
義
和
神
的
憐
恤
在
上
帝
真
是
同
一
的
。
然
而
，
我

們
語
言
的
結
構
強
迫
我
們
用
主
謂
的
方
式
來
說
話
，
此
外
我
們
也
似
乎
是
一
點
一
點
地
了
解
神
的
完
美
;
我
們

只
能
藉
著
對
上
帝
的
結
果

!
!
l

受
造
物
﹒
|
|
的
考
察
才
能
獲
得
對
上
帝
自
然
的
知
識
，
然
而
受
造
物
的
完
美

!
l

上
帝
彰
顯
或
反
映
在
受
造
物
中
的
|
|
+
是
不
相
同
的
，
因
此
我
們
只
能
用
不
同
的
名
稱
來
表
示
不
同
的
完

美
。
可
是
如
果
我
們
能
夠
了
解
神
的
本
質
自
身
並
且
給
于
它
一
個
恰
當
的
名
稱
，
那
麼
我
們
應
該
只
用
一
個
名

稱
而
已
@
。
可
是
，
我
們
不
能
了
解
神
的
本
質
，
而
且
我
們
只
能
藉
若
不
同
的
概
念
來
知
道
它
，
因
此
雖
然
我

們
知
道
和
這
些
不
同
名
稱
相
對
應
的
實
際
的
實
在
界
是
一
個
單
純
的
實
在
界
，
可
是
我
們
仍
然
必
須
使
用
不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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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話
來
表
達
神
的
本
質
。
如
果
有
人
反
對
而
認
為
超
越
一
個
東
西
之
外
去
想
該
東
西
是
錯
誤
地
去
想
它
。
對
此

反
對
一
意
見
的
答
辯
是
，
我
們
不
是
外
在
一
該
物
實
際
存
在
著
而
去
想
該
物
存
在
若
，
因
為
我
們
知
道
上
帝
實
際
上

是
單
純
的
存
有
，
可
是
我
們
是
以
綜
合
的
方
式
來
想
一
個
我
們
所
知
道
是
非
組
合
的
東
西
。
這
意
思
是
說
，
我

們
的
理
智
是
右
限
的
、
叫
的
論
的
，
除
非
藉
若
上
帝
在
受
造
物
中
不
同
的
反
映
之
外
，
我
們
不
能
了
解
上
帝
，
我

們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是
不
恰
當
的
不
完
全
的
，
可
是
卸
不
是
錯
誤
的
@
。
在
上
帝
里
的
確
右
我
們
組
合
的
、
區
別

的
概
念
的
某
種
根
攘
，
不
過
，
這
根
據
由
於
不
是
在
上
帝
一
裝
神
的
屬
性
之
間
實
在
的
區
分
，
而
只
是
她
無
限
的

完
美
，
正
因
為
神
無
限
完
美
的
無
限
豐
富
性
，
所
以
它
無
法
使
得
人
心
用
同
一
個
概
念
來
了
解
它
。

西洋哲學史

九根
接
多
瑪
斯
的
君
法
@
'
上
帝
最
通
當
的
名
稱
，
是
她
在
燃
燒
的
荊
棘
中
@
向
梅
瑟
所
說
的
「
祂
是
自
存

、
水
有
」
(
E
m
t〈E
F
C
E

巾
叩
門
)
@
在
上
帝
一
裊
，
本
質
和
存
在
是
沒
有
區
別
的ω
祂
並
不
接
受
她
的
存
在

，
她
的
本
質
就
是
存
在
。
在
受
造
物
中
，
無
一
物
沒
有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區
別
的
。
每
個
受
造
物
是
善
的
而
且
是

真
的
，
可
是
沒
有
受
造
物
是
它
自
己
的
存
在
;
存
在
不
是
任
何
受
造
物
的
本
質
。
「
自
身
存
在
」
(
一
切
的
口
旨

。
凹
的0
)
是
上
帝
的
本
質
，
而
且
從
這
個
本
質
所
引
仲
出
來
的
名
稱
是
最
過
合
於
上
帝
的
。
上
帝
是
善
，
她
的
善

和
她
的
本
質
是
相
同
的
，
然
而
在
人
所
經
驗
到
的
，
譬
如
說
苦
，
是
從
存
在
而
來
而
且
伴
隨
著
存
在
;
雖
然
沒

右
實
在
的
區
別
，
知
被
認
為
是
次
要
的
;
然
而
說
上
帝
是
「
自
身
存
在
」
似
乎
就
是
去
提
示
她
內
在
的
本
性
。

每
一
個
其
他
的
名
稱
總
是
右
不
恰
當
之
處
，
譬
如
，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無
限
的
公
義
，
我
們
所
說
的
是
真
的
;
可



是
因
為
我
們
的
理
智
必
讀
區
別
公
義
和
憐
恤
，
雖
然
我
們
知
道
這
在
上
苛
里
面
是
何
一
的
，
因
此
上
啥
是
無
限

公
義
是
神
的
本
質
這
句
話
是
不
恰
當
的
表
達
。
我
們
用
來
說
上
帝
的
名
稱
是
從
我
們
特
定
形
式
的
經
驗
而
來
的

，
而
且
主
要
也
是
在
表
達
這
些
形
式
Q

可
是
「
自
存
永
有
」
這
個
名
稱
不
是
特
定
的
形
式
，
而
是
「
實
體
的
無

限
汪
詳
大
海
」

多瑪斯阿奎那之五:上帝的本性.503. 第卅五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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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
粹
的
字
大
全
」
古

「
駐
異
端
」
于
ω
。
﹒

GÞGÞ00Ð 

「
科
學
大
全
」
E
U

「
駐
異
端
」
?
ω
-
H
U「
祥
等
大
全
」

]
戶ω
u
N﹒

N
W
H
H﹒正
文
。

H
N
W
H
N
w
正
、
文
。

]
戶ω
-
N
正
文
。

多
較
「
神
學
大
全
」
H
m
v

「
論
言
語
論
第
四
書
」
;
k
F
M
W
W
N
W
-
-

z
w
m
w正
文
。 且2

]
{
印

w
叩
吋

M
H門
戶
。
﹒



第二卷 .504.西洋哲學史

4i> æ f) <<!)eeæ8 
多
紋
，
同
上
，

H
P
H
A
H
-
M
ω

﹒
 

「
神
學
大
全
」
H
m
w

品
加7較
第
三
一
十
入
章
，
第
凹
的

HUWY 

同
土
，

E
L
m
-
H
I
ω
;

「
駐
異
塢
」
H
W
ω
H
﹒

多
較
「
神
吐
峙
，
大
企
」EW

「
神
學
大
全
」
H
m
u

「
駁
異
端
」
Y
ω
ω斗

H
ω
u
H
M
w
正
文
，
以
及

「
山
谷
記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四
節
。

]
{
ω
-
H
H
 
「
駐
異
端
」
r
H
N
﹒

也
已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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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多瑪斯阿奎那之五:上帝的本性

從
無
中
創
造
|
!
只
布
上
帝
能
創
造
|
|
土
帝
白
白
地
創
造
l
i
l

創
造
的
動
械

l
l

從
永
恆
創
造
的
不
可
能
性
尚
求
被
證
明
i
l

土
帝
他
否
創
造
一
個
實
際
上
的
無
限
大

，
!
神
的
全
筑
|
l
|

惡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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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然
上
帝
是
世
界
的
第
一
因
，
既
然
有
限
存
有
與
偶
然
存
有
之
存
在
的
共
同
原
因
，
在
於
必
然
的
存
有
;

那
麼
有
限
存
有
必
定
是
通
過
創
造
而
由
上
帝
來
的
。
而
且
這
創
造
必
定
是
從
無
中
創
造
的
:
如
果
受
造
物
是
由

先
前
存
在
的
質
料
所
造
成
的
，
這
質
料
或
者
是
上
帝
自
身
，
或
者
是
上
帝
以
外
的
東
西
，
然
而
上
帝
不
能
是
創

造
的
材
料
，
因
為
她
是
單
純
的
、
精
神
的
、
不
可
變
化
的
;
也
不
能
有
任
何
獨
立
於
第
一
因
之
外
的
東
西
.. 

只

能
有
一
必
然
的
存
有
@
因
此
，
上
帝
絕
對
地
在
前
，
而
且
如
果
她
是
不
能
變
化
的
話
，
則
不
能
在
創
造
中
外
在

化
自
己
。
因
此
，
她
只
能
從
無
之
中

(
2
E
Y
己
C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Q

「
無
之
中
」
這
個
叫
不
可
解
為
:
「
無
」

是
上
帝
創
造
世
界
時
所
使
用
的
質
料
;
當
我
們
說
上
帝
從
無
中
創
造
世
界
，
其
一
意
或
者
是
起
初
是
無
然
後
有
某

些
東
西
，
或
者
「
無
之
中
」
這
句
話
必
須
了
解
為
和
「
不
是
從
右
而
來
的
」
是
相
同
的
意
思
。
因
此
，
認
為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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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從
無
而
來
的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是
不
相
干
的
，
因
為
無
既
不
清
成
是
動
力
因
，
也
不
是
質
料
因
，
在
創
造
中
，

上
帝
是
動
力
因
，
而
且
沒
有
任
何
質
料
因
@
。
因
此
創
造
不
是
通
常
所
說
的
運
動
者
變
化
。
既
然
不
是
斗
種
運

動
，
因
而
創
造
的
活
動
中
沒
右
連
續
。

若
藉
著
創
造
在
受
造
物
中
的
創
造
活
動
來
考
慮
的
話
，
創
造
是
上
帝
做
為
受
造
物
存
有
的
原
理
之
一
種
實

在
的
關
係
。
每
一
受
造
物
，
由
於
它
是
被
造
的
這
個
事
實
，
都
與
創
者
上
帝
造
有
實
在
的
關
係
'
可
是
吾
人
均

不
可
以
反
過
來
說
，
上
帝
對
受
造
物
有
一
種
實
在
的
關
係
。
在
上
帝
一
果
這
樣
的
一
種
關
係
或
者
是
等
同
於
神
聖

的
實
體
，
或
者
是
上
帝
一
畏
的
一
種
附
質
，
可
是
神
的
實
體
不
能
必
然
地
關
聯
於
受
造
物
，
因
為
在
此
情
況
下
，

上
帝
的
存
在
總
得
倩
靠
受
造
物
。
而
另
一
方
面
，
上
帝
是
絕
對
單
純
的
，
不
能
接
受
或
擁
有
附
質
@
。
作
為
創

造
者
的
上
帝
對
受
造
物
沒
有
實
在
的
關
係
'
這
旬
話
乍
聽
之
下
相
當
奇
怪
，
順
著
這
句
話
想
來
，
似
乎
是
上
帝

對
她
的
受
造
物
不
關
心
。
可
是
這
卸
是
多
瑪
斯
形
上
學
和
神
性
理
論
嚴
格
邏
輯
推
論
的
結
果
。
多
嗎
斯
不
可
能

承
認
上
帝
藉
若
她
自
己
的
實
體
關
聯
於
受
造
物
，
因
為
在
此
情
況
下
，
不
僅
創
造
必
須
是
永
恆
的
，
而
且
上
帝

也
不
能
離
開
受
造
物
而
存
在

••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形
成
一
個
整
體
，
而
且
也
不
可
能
解
釋
個
別
受
造
物
的
生
成
與

消
遲
。
在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有
人
說
關
係
是
落
在
九
個
附
質
範
疇
中
的
一
個
，
這
樣
的
關
係
在
上
帝
里
也
是
不

可
按
允
許
人
的
，
若
允
許
了
這
樣
的
附
賀
，
必
然
也
要
承
認
在
時
間
中
的
創
造
，
如
果
上
帝
是
純
粹
的
實
現
而

沒
有
潛
能
的
話
，
那
麼
這
樣
的
認
可
在
上
帝
那
一
面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
多
瑪
斯
不
可
能
去
接
受
作
為
創
造

者
的
上
帝
對
世
界
有
一
實
在
的
關
係
，
他
必
須
說
這
種
關
係
是
只
屬
於
理
性
的
一
種
心
智
上
的
關
係
'
藉
人
的

理
智
而
隸
屬
於
上
帝
。
這
種
隸
屬
均
是
合
法
的
，
因
為
上
帝
是
創
造
者
，
而
且
若
我
們
不
說
似
乎
上
帝
關
聯
於

西洋哲學史



受
造
物
的
話
，
我
們
便
無
法
表
達
上
帝
是
創
造
者
這
件
事
實

•. 

重
要
的
是
，
當
我
們
說
到
受
造
物
關
聯
於
上
帝

以
及
上
帝
關
聯
於
受
造
物
，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是
受
造
物
倚
靠
於
上
帝
，
而
不
是
上
帝
倚
靠
於
受
造
物
。
因
此
，

兩
者
之
間
的
實
在
關
係
|
|
一
種
情
靠
的
關
係
|
|
只
有
在
受
造
物
中
發
現
。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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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的
能
力
是
上
帝
獨
有
的
特
權
，
不
能
傳
遞
給
任
何
受
造
物
@
。
一
些
哲
學
家
，
如
亞
維
空
納
學
之

所
以
引
進
中
分
的
存
有
者
，
其
理
由
乃
是
因
為
他
們
譯
為
上
帝
必
然
地
創
造
，
因
此
在
至
高
上
帝
悄
絕
對
單
純

性
與
多
數
的
受
造
物
之
間
，
必
須
要
有
中
間
的
階
段
。
然
而
上
帝
不
自
本
性
必
然
地
創
造
，
而
且
也
沒
有
理
由

說
她
不
應
該
直
接
地
創
造
多
數
的
受
造
物
。
隆
巴
特

(
3
片
。
門
向L
O
B
E
互
)
認
為
創
造
的
能
力
可
從
上
帝
傳

遞
給
每
一
個
受
造
物
;
使
這
受
造
物
可
以
像
工
兵
一
般
地
活
動
，
然
卸
不
是
靠
著
它
自
己
的
能
力
;
可
是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如
果
受
造
物
能
夠
如
此
地
有
助
於
創
造
，
它
自
己
的
能
力
和
活
動
一
定
會
牽
涉
於
其
內
，
而

這
能
力
就
像
受
造
物
本
身
一
樣
是
有
限
的
，
不
能
完
成
需
要
無
限
能
力
才
能
完
成
的
工
作
!
|
|
連
繫
存
有
和
非

存
有
兩
者
之
間
無
限
鴻
溝
的
一
項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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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然
而
，
如
果
上
帝
不
是
悶
本
性
必
然
地
創
造
，
那
麼
抽
是
如
何
創
造
呢
?
一
個
理
智
的
存
有
，
在
他
里
面

沒
右
所
謂
無
意
識
的
要
素
，
而
是
完
全
的
自
我
啟
發
，
自
我
擁
右
，
除
了
根
接
智
慧
與
豐
盛
的
知
識
之
外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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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能
用
其
他
的
方
法
來
活
動
。
粗
略
地
講
，
上
帝
必
須
為
某
種
動
機
、
某
種
目
的
、
某
種
益
處
才
活
動
。
然

而
上
帝
的
本
性
不
只
是
無
限
的
善
，
而
且
也
是
無
限
的
意
志
，
並
且
這
一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
上
帝
必
然
地
愛
祂
自

己
，
因
為
祂
自
己
就
是
無
限
的
善
，
可
是
與
她
自
己
不
相
同
的
對
象
，
對
祂
而
言
不
是
必
要
的
，
因
為
作
為
無

限
的
完
美
，
她
是
自
我
滿
足
的
:
對
這
些
對
象
而
一
一
一
一
口
，
她
的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
因
此
雖
然
我
們
知
道
上
帝
的
理

智
和
意
志
與
抽
的
本
質
沒
右
真
正
的
區
分
，
我
們
仍
必
須
說
上
帝
自
由
地
選
擇
一
個
柚
所
認
為
是
善
的
對
象
或

日
的
。
這
里
所
使
用
的
語
言
的
確
是
神
人
同
型
論
的
，
可
是
在
我
們
所
能
掌
握
的
只
是
人
類
的
語
言
，
而
且
我

們
要
表
達
上
者
自
由
地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的
真
理
，
不
能
不
說
清
楚
這
個
上
帝
創
造
的
意
志
的
活
動
，
既
不
是
盲

目
的
活
動
也
不
是
必
然
的
活
動
，
而
是
l
|

依
照
人
的
方
式
來
講
|
|
1

一
種
隨
著
善
之
了
解
而
來
的
活
動
，
雖

然
此
種
善
對
上
帝
而
言
不
是
一
種
必
然
的
心

西洋哲學史

四上
帝
在
創
造
中
的
動
機
是
什
麼
呢
?
由
於
是
無
限
的
完
美
，
所
以
上
帝
不
可
被
認
為
是
為
了
獲
得
什
麼
而

創
造
，
她
創
造
不
是
為
了
獲
得
什
麼
，
而
是
要
給
予
、
分
賜
她
的
善
@
。
因
此
，
當
吾
人
說
上
帝
創
造
世
界
是

為
了
柚
自
己
的
榮
耀
，
這
句
話
不
可
認
為
是
上
帝
需
要
她
沒
有
得
到
的
東
西
，
更
不
可
說
是
她
要
去
獲
得
別
人

對
她
的
歌
功
頌
德
(
如
果
可
以
如
此
不
客
氣
地
說
的
話
)
;
上
帝
的
意
志
不
能
倚
靠
任
何
外
在
於
上
帝
的
東
西

，
她
自
己
是
無
限
的
善
，
所
以
她
意
志
無
限
的
活
動
的
目
的
必
讀
就
是
祂
自
己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祂
自
己

的
善
可
以
傳
遞
給
外
在
於
祂
自
己
的
存
有
心
神
的
善
呈
現
在
所
有
受
造
物
中
，
雖
然
只
有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以
特



山
化
方
小
入
叫
上
帝
為
他
們
的
目
的
，
因
為
他
們
可
以
知
道
上
帝
、
愛
上
帝
;
但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藉
著
呈
現
或
分
享

馳
的
善
來
榮
耀
上
帝
，
而
理
性
的
存
有
者
則
能
自
覺
地
讚
賞
、
愛
慕
神
的
善
。
上
帝
的
榮
耀
，
神
之
苦
的
彰
顯

因
而
不
是
某
種
與
受
造
物
之
甜
苦
相
分
闊
的
東
西
，
因
為
受
造
物
就
是
藉
蒼
彰
顯
神
之
善
來
達
成
它
們
的
目
的
，

滿
全
它
們
的
本
性
@
@

主

多瑪斯阿奎那之六:創造

但
是
，
上
帝
自
由
地
創
造
世
界
並
不
因
此
就
表
示
上
帝
在
時
間
中
創
造
，
以
及
時
間
有
一
個
起
點
。
由
於

上
帝
是
永
恆
的
，
她
可
以
在
永
恆
中
創
造
世
界
。
多
瑪
斯
不
認
為
上
帝
在
永
恆
中
創
造
世
界
已
經
被
證
明
是
一

種
不
可
能
的
骰
設
。
他
相
信
哲
學
可
以
證
明
從
無
中
的
創
造
，
可
是
卸
主
張
沒
有
任
何
哲
學
論
證
可
以
證
明
這

樣
的
創
造
發
生
於
時
間
中
，
在
理
想
上
有
一
個
可
指
定
的
時
間
，
多
瑪
斯
這
個
論
調
無
疑
和
犬
亞
爾
伯
的
君
法

背
道
而
馳
。
另
一
芳
面
，
多
瑪
斯
反
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而
主
張
哲
學
不
能
證
明
世
界
不
能
在
時
間
中
開
始
，

不
能
證
明
在
時
問
中
創
造
的
，
而
不
是
從
永
恆
中
創
造
的
。
可
是
他
確
信
這
個
事
實
可
以
藉
若
啟
示
才
能
知
道

，
哲
學
家
不
能
解
快
世
界
之
創
造
在
時
間
襄
或
在
永
恆
襄
這
個
問
題
。
因
此
他
反
對
各
種
說
祠
，
認
為
(
就
我

們
所
能
君
見
的
)
在
永
恆
中
創
造
是
可
能
的
心
他
這
樣
做
的
意
思
是
表
示
，
或
至
少
自
認
為
能
夠
表
示
:
被
納

文
阱
。
那
一
類
論
證
無
法
證
成
世
界
在
永
恆
中
創
造
的
不
可
能
性
。
既
然
在
我
們
討
論
技
納
艾
德
時
已
經
談
過

了
不
少
，
在
此
無
需
再
提
多
瑪
斯
如
何
答
覆
這
個
問
題
，
而
只
需
岡
想
一
下
這
件
事
實
就
夠
了

•• 

多
瑪
斯
君
不

出
「
系
列
而
沒
看
起
點
」
這
樣
的
觀
念
右
什
麼
矛
盾
之
處
。
在
他
君
來
，
世
界
是
否
可
能
已
經
經
過
了
無
限
的

.509. 第卅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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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這
個
問
題
不
會
產
生
，
因
為
如
果
在
系
列
中
沒
有
一
個
界
限
的
話
，
那
麼
根
本
就
不
可
能
經
過
無
限
的
系

列
。
再
者
，
多
瑪
斯
認
為
系
列
如
「
從
以
前
的
部
分
來
算
」
是
無
限
的
，
「
從
以
後
的
部
分
來
算
」
可
以
是
有

限
的
。
而
且
在
有
限
的
終
點
可
以
再
加
上
去
。
大
體
而
一
一
一-7
被
引
進
而
存
在
若
和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著
兩
者
之
間

沒
有
矛
盾
之
處
，
如
果
上
帝
是
永
恆
的
，
上
帝
可
以
從
永
恆
創
造
。

另
一
芳
面
，
多
瑪
斯
反
對
用
來
表
示
世
界
必
然
從
永
恆
創
造
的
論
證
'
「
我
們
必
要
堅
定
地
支
持
，
如
天

主
敦
信
仰
所
教
導
的
，
世
界
並
不
始
終
存
在
葦
，
而
且
這
個
立
場
不
為
任
何
物
理
上
的
證
明
所
動
搖
」
@
。
譬

如
說
，
有
人
可
能
論
說
上
帝
是
世
界
的
原
因
，
上
帝
是
永
恆
的
，
因
此
上
帝
的
結
果
!
|
世
界
!
i
也
是
永
恆

的
。
上
帝
不
合
事
潛
能
的
要
素
，
也
不
能
接
受
新
的
決
定
和
變
吏
，
所
以
上
帝
是
不
能
變
化
的
，
上
帝
自
由
創

造
的
活
動
必
定
是
永
恆
的
，
一
這
活
動
的
結
果
也
必
定
是
永
恆
的
，
當
然
多
瑪
斯
必
領
同
意
這
樣
的
創
造
活
動
，

斟
上
帝
創
造
的
活
動
是
永
恆
的
，
因
為
它
與
上
帝
的
本
質
是
同
一
的
;
可
是
他
論
辯
說
，
同
-
意
這
樣
的
結
果
，

只
是
同
意
上
帝
自
由
地
意
欲
從
永
恆
創
造
世
界
，
而
不
是
世
界
從
永
恆
開
始
存
在
。
如
果
我
們
只
是
以
哲
學
家

身
分
，
即
如
呆
我
們
與
啟
示
所
獲
得
的
知
識
相
割
離
，
來
考
慮
上
帝
真
的
在
時
間
中
創
造
世
界
，
我
們
所
能
說

的
只
是
從
永
恆
中
自
由
地
意
欲
世
界
在
時
間
襄
進
入
存
在
，
或
者
上
帝
從
永
恆
中
自
由
地
意
欲
世
界
在
永
恆
中

進
入
存
在

•• 

我
們
沒
右
權
和
去
斷
定
上
帝
「
必
定
」
在
永
恆
中
意
欲
世
界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當
一
徊
。
換
句
話
說
，
上

帝
創
造
的
活
動
的
確
是
永
恆
的
，
可
是
這
種
活
動
的
扑
在
結
果
必
領
隨
著
上
帝
所
欲
的
芳
式
來
進
行
，
如
果
上

宵
意
欲
這
外
在
的
結
果
必
績
是
「
在
非
存
在
之
後
的
存
在
」
'
那
麼
它
將
不
會
有
「
從
永
恆
的
存
在
」
'
雖
然

創
造
的
活
動
，
就
其
是
在
上
有
里
面
的
活
動
而
一
一
一
?
的
確
是
永
恆
的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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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納
文
龍
引
證
說
明
世
界
必
定
是
在
時
間
中
創
造
而
不
能
在
永
恆
中
創
造
，
其
理
由
之
一
是

•• 

如
果
世
界

從
永
恆
被
造
，
那
麼
現
在
就
會
有
無
限
數
不
朽
的
靈
魂
存
在
，
而
實
際
的
無
限
多
量
是
不
可
能
的
。
關
於
上
帝

創
造
無
限
多
量
的
能
力
，
多
瑪
斯
又
是
如
何
主
張
呢
?
這
個
問
題
的
產
生
和
「
量
的
類
以
外
」
的
多
量
有
關
聯

。
因
為
多
瑪
斯
隨
著
乃
一
叫
一
封
今
德
反
對
無
限
量
的
可
能
性
。
在
「
論
真
理
」
中
@
，
他
說
，
認
為
上
帝
不
能
創

造
實
際
的
無
限
多
量
的
理
由
，
基
本
上
是
令
人
討
版
的
，
而
且
與
這
麼
一
個
無
限
性
的
觀
念
相
矛
盾
;
不
過
他

對
這
件
事
遲
遲
不
敢
下
任
何
決
定
。
在
「
神
學
大
全
」
中
@
'
他
絕
對
地
肯
定
，
不
可
能
有
實
際
的
無
限
多

量
，
因
為
每
個
受
造
的
多
量
都
必
須
是
個
確
定
的
數
目
，
然
而
無
限
多
量
卸
不
能
是
個
確
定
的
數
目
。
可
是
在

「
論
世
界
之
永
慌
，
駁
喃
喃
私
語
者
」
中
，
當
他
處
理
從
永
恆
創
造
的
可
能
性
而
來
的
必
定
有
無
限
多
不
朽
靈

魂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時
，
他
的
答
覆
是
，
上
帝
可
以
創
造
世
界
而
沒
右
造
人
，
或
者
上
帝
能
夠
從
永
恆
創
造
世
界

而
且
只
有
當
她
造
人
時
才
創
造
人
，
然
另
一
方
面
「
這
仍
然
未
證
明
上
帝
不
能
創
造
一
個
在
實
現
中
的
無
限
性

」
。
最
後
這
句
話
可
以
表
示
多
瑪
斯
的
心
里
變
化
，
或
對
他
以
前
的
證
興
之
有
效
性
感
到
猶
豫
不
決

•• 

不
過
，

他
不
明
顯
地
罔
想
到
他
在
「
神
學
大
全
」
中
所
說
的
，
所
以
那
句
話
或
許
只
是
「
對
人
而
設
的
立
論
」
'
「
你

尚
未
證
閉
一
個
存
在
的
無
限
大
量
是
不
可
能
的
」
。
總
之
，
從
「
神
學
大
全
」
中
的
那
句
話
，
和
「
論
世
界
之

永
恆
」
(
此
書
寫
作
時
向
上
大
約
與
「
神
學
大
全
」
第
一
部
分
寫
作
時
間
相
近
)
的
君
法
，
我
們
只
能
說
多
瑪

斯
對
於
實
際
上
之
無
限
多
壘
的
可
龍
性
，
仍
然
猶
頭
不
決
，
吾
人
芳
急
若
想
斷
定
多
瑪
斯
的
主
張
如
何
，
未
免

.511. 第卅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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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急
躁
了
一
些
。

七

西洋哲學史

提
及
上
帝
能
不
能
創
造
一
個
實
際
上
的
無
限
多
量
，
自
然
而
然
會
涉
及
到
一
個
更
大
的
問
題
:
我
們
在
何

種
意
義
下
了
解
上
帝
是
全
能
的
?
如
果
全
能
的
意
思
是
指
有
能
力
做
所
有
的
事
，
假
如
上
帝
不
能
使
人
變
成
馬

，
或
者
議
發
生
的
事
不
應
該
發
生
，
那
麼
上
帝
如
何
能
夠
是
全
能
的
?
多
瑪
斯
的
同
答
，
首
先
注
意
到
神
的
全

能
屬
性
是
指
上
帝
可
以
做
所
有
可
能
的
事
，
之
後
他
繼
續
說
，
「
所
有
可
能
的
」
千
萬
不
可
了
解
為
「
所
有

對
上
帝
而
言
是
可
能
的
」
，
因
為
在
此
情
況
下
，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全
能
的
，
我
們
的
意
思
是
說
上
帝
可
以
做
所

有
她
可
以
傲
的
，
這
樣
的
話
，
說
了
等
於
沒
布
說
，
沒
有
告
訴
我
們
任
何
的
東
西
。
那
麼
我
們
如
何
去
了
解
「

所
有
可
能
的
」
這
句
話
呢
?
這
里
所
說
的
「
可
能
的
」
和
存
有
沒
有
內
在
的
矛
盾
，
換
句
話
說
，
即
它
的
存
在

沒
有
陷
入
在
矛
盾
中
。
在
其
觀
念
中
含
有
矛
盾
者
，
既
不
是
實
際
的
，
也
不
是
可
能
的
，
而
是
非
存
右
。
譬
如

，
當
人
還
是
人
的
時
候
，
也
是
一
匹
馬
，
那
麼
就
陷
入
矛
盾
中
了
;
人
是
理
性
的
，
馬
不
是
理
性
的
，
理
性
的

和
不
是
理
性
的
彼
此
是
相
互
矛
盾
的
。
我
們
的
確
可
以
說
，
人
馬
或
像
馬
的
人
，
可
是
這
些
祠
語
不
表
示
一
件

東
西
，
不
論
一
該
東
西
是
實
現
的
或
可
能
的
，
它
們
只
是
一
些
措
詞
，
代
表
可
想
像
的
不
存
在
的
東
西
。
因
此
，

上
帝
是
全
能
的
，
其
意
是
上
帝
能
做
所
有
可
能
的
，
並
不
表
示
上
帝
能
力
有
限
制
，
因
為
能
力
只
有
是
可
能
的

才
有
意
義
可
昔
日
，
凡
是
或
可
能
是
存
有
的
，
都
是
神
的
全
能
的
對
象
，
可
是
那
內
在
矛
盾
的
東
西
則
不
能
是
一

個
對
象
。
「
所
以
與
其
說
上
帝
不
能
做
它
，
倒
不
如
說
，
那
陷
入
矛
盾
中
的
不
能
被
做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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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于
萬
不
可
想
像
右
一
條
矛
盾
的
原
則
主
於
士
帝
而
前
，
而
且
上
帝
屈
服
於
一
該
矛
盾
原
則
，
就
如
同

希
臘
神
軾
之
屈
服
於
命
運
(
旦
旦
旦
自
己

g

立
口
可
)
一
樣
，
土
帝
是
至
高
的
存
有
是
「
永
存
自
身
」
，
而
且

她
創
造
的
意
志
是
創
造
她
自
己
背
像
的
意
志
，
她
的
背
像
是
某
樣
可
以
分
享
存
有
的
東
西
。
那
陷
入
矛
盾
的
東

西
頂
多
是
與
存
有
無
干
，
它
既
沒
有
也
不
可
能
有
與
上
帝
相
線
之
處
，
即
它
不
是
也
不
可
能
是
任
何
存
右
。
如

果
上
帝
能
夠
意
欲
那
自
我
矛
盾
的
東
西
，
她
就
能
夠
離
開
祂
自
己
的
本
性
，
能
夠
愛
那
與
她
自
己
本
身
沒
有
任

何
相
似
之
處
的
東
西
，
亦
即
完
全
的
無
，
完
全
無
可
想
像
的
東
西
。
然
如
果
上
帝
能
夠
如
此
活
動
，
她
便
不
再

是
上
帝
了
。
不
是
上
帝
屈
服
於
矛
盾
原
則
，
而
是
矛
盾
原
則
建
立
於
上
帝
的
本
性
之
上
。
因
此
，
與
達
米
安
(

3

宮
門
口
ω
旦

2
)
(

或
與
謝
斯
妥
夫
E
o
n
Z

叩
門2
)

一
接
認
為
上
帝
比
矛
盾
律
更
優
趣
，
因
為
上
帝
可
以

做
自
我
矛
盾
的
事
，
無
疑
是
去
認
為
上
帝
可
以
用
與
自
己
本
性
不
符
或
相
反
的
方
式
來
活
動
這
實
在
是
非
常
荒

謬
的
想
法
@
。

不
過
，
這
不
是
說
上
帝
只
能
做
她
實
際
上
所
做
的
事
而
已
，
這
句
話
當
然
是
真
的
，
因
為
實
際
上
上
帝
意

欲
而
且
管
理
那
她
所
創
造
而
且
實
際
存
在
的
東
西
。
她
不
能
意
欲
另
一
個
秩
序
，
因
為
神
的
意
志
是
不
能
改
的

;
不
像
我
們
有
限
的
意
志
會
改
;
可
是
這
個
問
題
不
是
關
於
神
的
能
力
的
骰
設i|
1

關
於
上
帝
已
經
選
擇
之
假

設
;
而
是
關
於
上
帝
絕
對
的
能
力
，
即
是
否
上
帝
侷
限
於
意
欲
她
所
意
欲
的
實
際
的
秩
序
，
或
者
她
能
夠
意
欲

另
一
個
秩
序
。
答
案
是
，
上
帝
不
必
然
地
意
欲
現
在
事
物
的
秩
序
，
理
由
是
，
創
造
的
目
的
是
神
性
的
善
，
神

性
的
善
如
此
超
越
受
造
的
秩
序
，
以
致
既
存
的
秩
序
和
創
造
的
目
的
之
間
，
既
沒
有
也
不
可
能
存
在
著
必
然
的

關
聯
。
神
的
善
和
受
造
的
秩
序
不
可
何
日
而
語
，
而
且
不
可
能
右
任
何
受
造
的
秩
序
或
任
何
的
宇
宙
，
對
無
限

.513. 第卅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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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國
滿
自
足
的
神
的
善
而
昔
日
，
是
必
然
的
。
如
果
任
何
受
造
的
秩
序
和
神
的
善
和
最
後
的
目
的
是
相
稱
的
話
，

那
麼
，
繭
的
智
慧
註
定
要
選
擇
茄
特
定
的
秩
序
;
可
是
因
為
神
的
善
是
無
限
的
，
而
且
受
造
物
是
必
然
右
限
的

，
沒
布
一
個
受
造
的
秩
序
可
以
完
全
對
稱
於
一
帥
的
苦
@
。

從
以
上
的
討
論
，
可
以
答
覆
以
下
的
問
題

•• 

是
否
上
帝
能
夠
造
出
比
她
所
已
經
造
的
還
要
好
的
東
西
，
或

者
是
否
上
帝
能
夠
造
出
某
樣
東
西
比
她
以
前
所
造
的
一
該
樣
東
西
還
要
好
@
Q
因
為
上
有
必
然
總
是
以
可
能
最
好

的
方
式
來
活
動
，
上
帝
的
活
動
和
她
的
本
質
以
及
祂
無
限
的
善
是
相
同
的
;
可
是
我
們
不
可
就
此
斷
定
上
帝
的

活
動
的
外
在
對
象
l
|

受
造
物
|
|
必
績
是
可
能
中
最
好
的
，
以
及
上
帝
因
為
她
的
善
的
蘇
故
，
既
然
要
產
生

一
個
宇
宙
，
所
以
她
必
得
要
產
生
一
個
可
能
中
最
好
的
宇
宙
不
可
。
由
於
上
帝
的
能
力
是
無
限
的
，
總
會
有
一

個
宇
宙
比
她
現
在
所
實
際
產
生
的
還
要
好
，
而
何
以
祂
要
選
擇
產
生
一
個
特
殊
創
造
的
秩
序
這
是
她
的
奧
秘

e

因
此
，
給
/
瑪
斯
說
，
絕
對
地
說
，
上
帝
能
夠
造
出
某
些
比
現
在
已
經
造
出
的
還
要
好
的
東
西
，
可
是
如
果
這
個

問
題
的
產
生
是
與
存
在
的
宇
宙
相
關
聯
的
話
，
那
麼
必
知
何
要
做
一
些
區
分
。
上
有
不
能
造
一
個
已
經
有
的
東
西

，
比
它
實
際
土
的
實
體
或
本
質
還
要
好
，
因
為
這
樣
，
其
實
就
是
等
於
造
了
另
外
一
種
東
西
了
。
譬
如
說
，

型
性
的
生
命
此
感
性
的
生
命
較
為
完
美
，
可
是
如
果
上
帝
創
造
一
笠
理
性
的
馬
，
它
便
不
再
是
一
笠
馬
了
，

而
且
在
此
情
況
下
，
不
能
說
上
帝
造
了
更
好
的
馬
。
同
樣
的
，
如
果
上
帝
改
變
宇
宙
的
秩
序
，
這
個
宇
宙
便
不

是
同
挂
的
一
個
宇
宙
了
。
在
另
一
芳
面
，
上
帝
會
造
一
個
在
附
質
上
更
好
的
東
西
，
如.• 
祂
能
增
進
人
體
的
健

康
，
或
在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中
增
加
祂
的
恩
典
。

西詳哲學史

顯
然
，
多
瑪
斯
不
會
同
意
萊
布
尼
拉
的
「
樂
觀
主
義
」
，
或
者
主
張
這
個
世
界
是
可
能
世
界
中
最
好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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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
從
神
的
全
能
來
君
，
「
可
能
世
界
中
最
好
的
」
這
句
話
沒
宿
多
大
的
一
意
義
，
它
要
右
意
義
，
只
有
在
一
開

始
時
我
們
就
假
設
「
上
帝
從
她
本
性
的
必
然
性
來
創
造
」
﹒
由
此
再
說
，
上
帝
自
身
是
善
，
因
此
從
柚
必
然
而

來
的
世
界
必
績
是
可
能
世
界
中
最
好
的
。
可
是
如
果
上
帝
創
造
不
是
出
自
祂
本
性
的
必
然
性
，
而
是
根
接
她
的

本
性
，
根
攘
祂
的
理
智
和
自
由
的
意
志
，
而
且
如
果
上
帝
是
全
能
的
，
那
麼
上
帝
總
右
可
能
創
造
一
個
更
好
的

世
界
。
芳
然
，
那
麼
為
何
祂
創
造
這
特
定
的
世
界
呢
?
還
是
一
個
無
法
恰
當
同
答
的
問
題
，
雖
然
我
們
的
確
可

以
嘗
試
去
問
答
為
何
上
帝
造
的
世
界
中
有
痛
苦
、
﹒
蒂
亞
心
.• 

也
就
是
說
，
我
們
可
以
嘗
試
去
向
答
惡
的
問
題
，
如

某
我
們
記
得
我
們
不
能
期
望
在
此
生
中
獲
得
此
問
題
的
圓
滿
答
案
，
因
為
我
們
的
理
智
是
右
限
的
、
不
完
全
的

，
也
因
為
我
們
無
法
透
徹
閱
白
神
的
謀
略
和
計
劃
。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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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意
欲
這
個
世
界
時
，
並
不
意
欲
惡
存
在
於
這
個
世
界
。
上
帝
必
然
地
愛
她
自
己
的
本
質i!

無
限
的

善
，
而
且
她
自
由
地
意
欲
世
界
來
傳
遞
祂
的
善
。
她
不
能
愛
那
與
善
相
互
對
立
的
東
西
!
|
|
惡
。
然
而
，
用
人

的
話
來
說
，
上
帝
豈
不
是
預
見
世
界
上
的
惡
，
而
又
一
意
欲
這
個
世
界
嗎
?
那
麼
祂
豈
不
是
一
意
欲
惡
存
在
於
這
個

世
界
嗎
?
如
果
惡
是
一
種
積
極
的
存
在
物
，
是
受
造
的
東
西
，
那
麼
它
就
必
須
以
上
帝
為
它
的
創
造
者
，
因
為

設
有
像
摩
尼
教
思
想
中
那
樣
的
一
種
絕
對
惡
的
原
則
;
可
是
惡
並
不
是
積
極
的
存
在
物
，
而
是
像
奧
古
斯
丁
所

紹
述
柏
羅
丁
的
若
法
一
攘
，
它
是
一
種
「
缺
如
」
。
它
不
是
「
某
物
一
，
一
種
積
極
的
東
西
，
而
且
上
帝
也
不

可
能
創
造
了
它
，
因
為
它
是
不
可
造
的
，
只
是
那
本
身
為
主
口
之
存
者
的
缺
如
。
甚
至
，
這
種
惡
也
不
能
被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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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志
所
意
欲
，
因
為
一
意
志
的
對
象
必
然
是
善
，
或
表
現
為
善
。
多
瑪
斯
說
，
行
淫
的
人
不
意
欲
惡
、
罪
之
自
身

，
他
所
意
欲
的
是
一
種
含
有
惡
的
活
動
的
感
覺
享
受
。
有
人
會
反
對
多
瑪
斯
，
而
認
為
某
些
人
已
經
陷
入
魔
祟

的
邪
惡
中
，
故
意
有
犯
罪
的
行
為
，
對
付
上
帝
;
然
而
即
使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仍
然
有
些
顯
然
的
善
是
意
志
的

對
象
，
譬
如
，
完
全
的
獨
立
。
蔑
視
上
帝
之
惡
顯
示
為
善
，
而
且
「
在
善
的
形
相
下
」
被
意
欲
。
因
此
，
沒
有

意
志
意
欲
惡
本
身
，
而
且
上
帝
在
創
造
世
界
時
「
預
見
」
了
蔥
，
必
讀
說
是
，
她
不
是
意
欲
惡
，
而
是
意
欲
世

界
1
|
i

遺
世
界
本
身
是
好
的
!
l

，
而
且
意
欲
允
許
她
所
預
先
君
見
的
惡
。

不
過
，
吾
人
不
可
因
為
惡
自
身
是
一
種
缺
如
這
個
理
論
，
就
想
像
多
瑪
斯
的
意
思
暗
示
若
惡
是
不
實
在
的

，
即
它
是
一
種
幻
象
，
這
完
全
誤
解
了
他
的
立
場
。
惡
不
是
一
種
存
有
勒
(
呂
立
門
卸
的
)
，
它
不
落
在
存
有
+
個
範

疇
中
任
何
一
個
。
可
是
在
同
答
惡
究
竟
存
在
與
否
的
問
題
時
，
答
案
必
績
是
肯
定
的
。
這
聽
起
來
的
確
是
吊
詭

的
，
然
而
多
瑪
斯
的
意
思
是
，
惡
以
「
善
之
缺
如
」
而
存
在
，
而
不
是
以
它
自
身
是
一
種
積
極
實
在
的
權
利
而

存
在
Q

好
比
說
，
缺
乏
去
君
的
能
力
不
是
石
頭
的
一
種
缺
如
，
因
為
去
若
不
是
石
頭
的
本
份
;
在
石
頭
里
「
盲

目
」
只
是
一
種
能
力
的
缺
乏
而
與
石
頭
的
本
性
沒
有
什
麼
相
干
。
可
是
在
人
襄
「
盲
目
」
是
一
種
缺
如
，
一
種

完
整
的
人
性
中
某
種
東
西
的
缺
如
。
盲
目
不
是
一
積
極
的
實
質
，
而
是
「
靚
能
」
的
缺
如
，
而
這
缺
如
存
在

若
'
是
千
真
萬
確
的
，
絕
不
是
一
種
幻
象
，
離
開
了
它
所
生
存
於
其
上
的
存
者
，
缺
如
將
無
意
義
，
也
無
存
在

可
言
，
可
是
就
因
為
存
在
於
那
個
存
有
，
缺
如
是
夠
實
在
的
。
同
樣
的
，
惡
不
能
在
其
自
身
並
藉
其
自
身
產
生

任
何
東
西
，
但
是
它
確
實
存
在
並
能
藉
由
它
所
附
蒼
的
存
有
而
成
為
一
個
原
因
。
譬
如
說
，
在
墮
落
天
使
的
意

志
中
的
軟
弱
本
身
不
能
是
一
個
原
因
，
可
是
它
部
是
一
種
實
在
的
缺
如
，
而
且
就
它
所
賴
於
依
荐
的
某
種
正
面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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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右
而
言
，
它
可
說
是
一
種
原
因
。
它
所
附
蒼
的
存
有
愈
有
能
力
，
則
它
的
影
響
也
就
愈
大
@
。

上
帝
不
創
造
惡
為
一
正
面
的
存
在
物
，
可
是
由
於
祂
創
造
了
一
個
她
所
預
見
惡
會
存
在
於
其
內
的
世
界
，

難
道
吾
人
不
可
就
此
說
，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上
帝
意
欲
著
惡
嗎
?
在
此
，
要
分
別
地
考
慮
物
理
的
惡
和
道
德
的

惡

(
2且
早
已
2

苦
思
)
。
物
理
的
惡
的
確
是
上
帝
所
允
許
的
，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也
可
以
說
它
是
上
帝
所
意

欲
的
。
當
然
上
帝
不
是
因
為
它
自
身
的
緣
故
而
蠢
欲
它
，
而
是
祂
一
意
欲
一
個
宇
宙
的
秩
序
，
至
少
伴
隨
著
物
理

的
缺
點
和
痛
苦
的
可
能
性
。
藉
著
意
欲
創
造
有
感
覺
的
本
性
，
上
帝
一
意
欲
受
造
物
感
覺
到
快
樂
和
痛
苦
的
能
力

，
這
些
能
力
當
然
和
人
性
是
分
不
闋
的
。
她
不
蠢
欲
痛
苦
自
身
，
而
是
意
欲
著
一
個
伴
隨
著
有
受
苦
能
力
的
本

性
(
一
個
善
)
。
再
者
，
多
瑪
斯
說
，
宇
宙
的
完
美
，
要
求
除
了
不
朽
壤
的
東
西
之
外
，
還
要
有
會
朽
壞
的
東
西

，
然
而
一
旦
有
了
朽
壞
的
東
西
，
則
朽
壞
、
死
亡
將
會
根
撮
自
然
的
秩
序
而
產
生
。
因
此
，
上
帝
不
會
為
了
它

自
身
的
緣
故
意
欲
著
朽
壤
(
不
用
說
，
這
個
字
在
此
不
是
在
道
德
的
意
義
下
使
用
的
)
，
可
是
卸
可
以
說
她
附

帶
地
使
它
發
生
，
因
而
她
意
欲
去
創
造
而
且
真
正
創
造
了
一
個
宇
宙
，
其
秩
序
要
求
有
能
力
擔
負
受
造
存
右
方

面
的
缺
點
和
朽
壤
。
再
者
，
公
義
秩
序
的
維
護
要
求
道
德
的
惡
接
受
懲
罰
，
上
帝
可
說
不
是
為
懲
罰
自
身
的
緣

故
而
意
欲
且
產
生
懲
罰
，
而
是
為
了
公
義
秩
序
能
夠
得
到
維
護
的
嚴
故
才
意
欲
去
懲
罰
。

因
此
，
在
處
理
物
理
的
惡
時
，
多
瑪
斯
把
上
帝
視
為
藝
術
家
，
把
宇
宙
當
作
是
藝
術
品
。
藝
術
品
之
完
美

需
要
許
多
不
同
的
存
有
物
，
在
這
些
存
有
物
中
，
可
發
現
有
死
的
而
且
會
受
苦
的
存
有
物
;
以
致
於
可
以
說
上

帝
不
是
為
了
物
理
之
惡
自
身
，
而
是
附
帶
的
去
一
意
欲
物
理
的
惡
，
祂
是
為
了
善
的
目
的
，
為
了
整
個
宇
宙
的
善

。
可
是
當
面
對
道
德
秩
序
、
自
由
秩
序
，
考
慮
人
是
自
由
的
動
因
時
，
多
瑪
斯
對
於
惡
的
問
題
的
態
度
就
完
全

.517. 第卅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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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相
同
了
。
自
由
是
善
的
，
人
類
沒
有
自
由
便
不
能
給
于
上
帶
她
所
應
得
的
愛
，
不
能
做
著
工•••••• 

等
等
。
自

由
使
人
更
儷
上
帝
。
在
另
一
芳
面
，
當
人
沒
有
君
見
上
帝
，
他
的
自
由
伴
隨
著
選
擇
反
對
上
帝
和
道
德
律
的
能

力
，
選
擇
犯
罪
的
能
力
。
上
帝
絕
對
不
意
欲
道
德
的
混
亂
，
不
意
欲
罪
，
可
是
卸
允
許
它
們
，
為
什
麼
呢
?
為

了
更
大
的
善
，
使
人
可
以
自
由
，
可
以
自
己
自
由
地
選
擇
愛
上
帝
，
服
事
上
帝
。
宇
宙
之
物
理
的
完
美
需
要
出

現
一
些
會
消
失
與
誠
亡
的
存
有
物
，
所
以
可
以
說
上
帝
是
愉
帶
地
意
欲
死
亡
;
可
是
雖
然
宇
宙
的
完
美
需
要
人

是
自
由
的
，
均
不
需
要
人
誤
用
了
他
的
自
由
去
犯
罪
。
不
可
以
說
上
帶
是
「
為
了
它
自
身
」
或
「
附
帶
地
」
意

欲
道
德
的
惡
。
然
而
，
在
自
然
秩
序
中
的
人
不
可
能
共
有
自
由
而
又
同
時
沒
有
能
力
去
犯
罪
，
由
此
說
上
帝
允

許
道
德
的
惡
，
是
對
的
說
法
，
不
過
她
之
允
許
它
乃
是
為
了
更
大
的
善
。

當
然
，
吾
人
若
再
引
進
神
學
討
論
的
話
，
還
有
一
大
堆
話
可
說
，
而
且
這
個
難
題
單
從
哲
學
來
考
慮
，
總

比
不
上
同
時
從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真
理
雙
管
齊
下
來
考
慮
更
令
人
感
到
滿
意
。
譬
如
說
，
墮
落
論
和
救
贖
論
對
於

惡
的
問
題
有
所
啟
發
，
還
是
單
純
從
哲
學
來
推
論
所
沒
有
的
。
不
過
，
根
攘
啟
示
的
教
義
神
學
而
來
的
推
論
，

在
此
都
必
讀
加
以
排
斥
。
多
瑪
斯
對
於
惡
之
於
上
帝
的
關
係
這
個
難
題
所
做
哲
學
上
的
解
答
，
可
以
歸
納
成
兩

句
話
，
第
一
，
無
論
如
何
，
上
帝
絕
不
意
欲
道
德
的
惡
，
而
只
是
允
許
它
，
為
了
能
獲
得
比
只
是
避
免
它
l
!
l

帥
不
創
造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
|
，
而
能
獲
得
之
更
大
的
善
這
個
緣
故
。
第
二
，
雖
然
上
帝
不
為
物
理
之
惡
自
身
韓

故
而
意
欲
它
，
均
是
為
了
宇
宙
的
完
美
，
而
附
帶
地
蠢
欲
著
某
種
物
理
的
惡
。
我
說
「
某
種
物
理
的
亞
止
，
因

為
多
瑪
斯
無
意
認
為
上
帝
意
欲
所
有
物
理
的
惡
，
即
使
是
附
帶
的
緣
故
也
不
會
如
此
。
朽
壤
或
死
亡
屬
於
某
些

存
有
物
，
可
是
許
多
物
理
惡
和
痛
苦
不
完
全
是
必
須
由
於
宇
宙
的
完
美
或
善
，
而
是
由
於
人
類
道
德
之
惡
的
結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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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聽
斯
阿
奎
那
之
七.. 

、
心
理
學

在
人
中
絲
一
個
實
體
形
式
|
|
|
靈
魂
的
能
力
!
l

內
在
成
免
!
-
a

由
主
意
志
|
|
最

高
貴
的
機
能
!
l

靈
魂
不
朽
|
|
1
主
動
與
被
動
知
性
在
所
有
的
人
中
的
數
量
比
例
求

盡
相
同
。

多瑪斯阿奎那之六:創造

﹒圓圓﹒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多
瑪
斯
維
護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質
論
，
而
且
異
於
多
數
前
驅
的
看
法
，
他
為
實
體
中
的

實
體
形
式
的
單
一
性
作
辯
護
，
也
許
起
初
多
瑪
斯
接
受
共
體
形
式
的
存
在
為
物
質
實
體
中
的
第
一
個
實
體
形
式

@
'
可
是
無
論
如
何
，
他
很
快
就
放
棄
了
這
個
君
法
，
一
叩
主
張
特
定
的
實
體
形
式
直
接
地
賦
形
式
於
原
始
質
料

，
而
不
藉
著
任
何
其
他
實
體
形
式
為
媒
分
。
他
把
這
個
理
論
應
用
於
人
，
主
張
在
人
類
的
組
合
中
，
只
有
一
個

實
體
形
式
，
這
實
體
的
形
式
便
是
理
性
靈
魂
，
它
直
接
地
賦
形
式
於
質
料
:
沒
有
具
體
的
形
式
存
在
，
更
沒
有

生
長
的
與
感
覺
的
實
體
形
式
。
人
類
為
一
統
一
單
元
，
如
果
我
們
做
設
有
多
數
的
實
體
形
式
，
這
個
統
一
單
元

便
會
遭
到
破
壞
。
「
人
」
這
個
名
稱
既
不
只
應
用
於
靈
魂
也
不
只
應
用
於
身
體
，
而
是
同
時
應
用
於
靈
魂
和
身

體
，
應
用
於
組
合
的
實
體
。

因
此
，
多
瑪
斯
承
認
車
里
斯
多
德
強
調
人
實
體
的
統
一
牲
。
就
是
在
人
中
的
這
一
個
靈
魂
給
于
他
之
所
以
成

.. 521. 第卅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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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人
的
所
有
決
定
因
子
:
他
的
共
體
性
(
藉
若
賦
形
式
於
原
始
質
料
)
，
他
的
生
長
性
，
感
覺
性
和
知
性
的
運

作
。
在
植
物
中
，
只
旱
現
了
生
長
的
原
妞
，
或
生
長
的
魂
，
或
給
于
生
命
布
成
長
和
生
殖
的
能
力
;
在
動
物
中

，
只
呈
現
了
感
覺
的
魂
，
不
但
活
動
著
像
生
長
的
生
命
，
而
且
也
有
感
覺
的
生
命
;
在
人
中
，
呈
現
了
理
性
的

原
則
或
理
性
的
靈
魂
，
不
但
看
專
屬
於
自
己
運
作
的
原
則
，
而
且
也
有
生
長
的
，
感
覺
的
功
能
。
當
死
亡
來
臨

，
靈
魂
離
開
身
體
，
身
體
瓦
解
，
還
不
只
是
理
性
功
能
的
停
丘
，
感
覺
的
和
生
長
的
功
能
也
同
樣
地
停
正

•• 

所

右
一
起
此
一
連
作
的
一
個
原
泣
不
再
賦
形
於
它
原
先
所
賦
形
的
質
料
，
而
且
原
先
統
一
的
人
的
實
體
被
多
數
的
實
體

所
取
代
，
這
些
新
的
質
體
形
式
是
從
質
料
的
潛
能
所
引
生
出
來
的
。

由
此
可
清
楚
地
君
出
，
柏
拉
國
有
關
靈
魂
和
身
體
之
間
關
係
的
觀
念
，
並
不
為
多
瑪
斯
所
採
納
。
一
個
個

體
的
人
，
不
但
知
覺
到
他
在
推
理
在
了
解
，
而
且
也
知
覺
到
他
在
感
受
，
在
運
用
感
覺
，
可
是
人
沒
有
身
體
便

不
能
有
感
覺
，
因
此
不
單
只
是
靈
魂
，
連
身
體
也
屬
於
人
@
。
當
理
性
的
靈
魂
注
入
時
，
一
個
人
開
始
生
出
，

當
理
性
的
靈
魂
離
開
身
體
時
，
人
使
死
了
。
除
f

理
性
的
草
魂
之
外
，
在
人
之
中
沒
有
其
它
的
實
體
形
式
。
而

且
這
個
這
魂
運
作
內
在
形
式
的
功
能
，
它
自
己
在
人
實
行
了
生
長
靈
魂
在
植
物
中
所
實
行
的
，
以
及
感
覺
靈
魂

在
非
理
性
的
動
物
中
所
實
行
的
功
能
@
c
因
而
身
體
和
靈
魂
的
聯
合
不
能
是
某
種
非
自
然
的
東
西

•. 

不
可
能
像

央
和
民

(
O己
的
有2
)所
想
的
一
摸
，
在
先
前
存
在
的
狀
態
中
靈
魂
為
了
犯
罪
的
緣
故
而
受
懲
罰
c
譬
如
說
，
人

的
卒
，
批
有
感
盟
的
能
力
，
可
是
泣
右
一
個
身
體
它
便
不
能
運
作
此
種
功
能
;
它
布
知
性
的
能
力
，
卸
沒
右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而
必
須
倚
靠
感
覺
經
驗
來
形
成
它
的
觀
念
，
為
此
它
需
要
有
身
體
;
因
此
靈
魂
和
身
體
聯
成
一

位
，
凶
為
它
示
要
身
體
，
因
為
它
自
然
而
然
地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盔
魂
和
身
體
的
聯
合
，
不
是
對
靈
魂
的
一
種

西洋哲學史



損
傷
，
而
是
右
益
於
靈
魂
，
為
了
靈
魂
之
故
。
質
料
為
形
式
而
存
在
，
形
式
不
是
為
質
料
而
存
在
，
靈
魂
聯
結

於
身
體
，
是
為
了
靈
魂
可
以
根
據
自
己
的
本
性
來
運
作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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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儘
管
多
瑪
斯
強
調
人
的
統
一
牲
，
靈
魂
和
身
體
之
間
緊
密
的
聯
合
，
他
仍
然
主
張
靈
魂
和
它
的
功

能
，
以
及
這
些
功
能
之
間
右
實
在
的
區
分
。
只
有
在
上
帝
裹
，
運
作
能
力
及
運
作
本
身
與
實
體
是
同
一
的
。
因

為
只
有
在
上
帝
里
，
沒
有
潛
能

•• 

在
人
的
靈
魂
中
，
則
有
從
潛
能
到
實
現
之
間
運
作
的
功
能
或
能
力
，
而
且
這

些
功
能
根
攘
它
們
各
別
的
運
作
和
對
象
而
右
所
差
別
@
。
有
些
功
能
屬
於
靈
魂
自
身
，
而
不
內
在
地
倩
靠
身
體

的
器
官
，
有
些
則
屬
於
組
合
體
，
沒
右
了
身
體
便
無
法
運
作

•• 

因
此
，
前
者
即
使
離
開
了
身
體
也
仍
存
留
於
靈

魂
中
，
而
後
者
只
潛
存
地
或
虛
說
地
存
於
分
離
的
靈
魂
，
其
意
是
靈
魂
仍
有
遙
遠
的
能
力
去
運
用
這
些
功
能
，

但
卸
必
須
要
與
身
體
再
度
聯
合
才
行

•. 

在
它
分
離
的
狀
態
下
，
它
不
能
使
用
這
些
功
能
。
好
比
說
，
雖
然
在
與

身
體
聯
合
的
狀
態
中
，
關
於
知
識
的
材
料
領
右
某
些
程
度
的
倚
靠
，
可
是
，
理
性
或
知
性
的
功
能
不
內
在
地
倚

靠
於
身
體
(
關
於
此
一
意
，
將
會
再
加
說
明
)
，
感
覺
的
能
力
沒
右
了
身
體
顯
然
就
沒
法
運
行
了
。
在
另
一
方
面

，
沒
有
靈
魂
，
身
體
便
無
法
運
行
，
因
此
，
「
主
體
」
既
不
只
是
身
體
，
也
不
只
是
靈
魂
，
而
是
人
的
組
合
體

。
感
覺
不
能
只
是
因
為
靈
魂
使
用
身
體
，
就
屬
於
靈
魂
(
像
奧
古
斯
丁
所
想
的
)
;
身
體
和
靈
魂
各
自
扮
演
若

他
們
的
角
色
以
產
生
感
覺
的
活
動
。
感
覺
的
能
力
屬
於
兩
者
的
聯
合
，
而
不
是
各
別
地
屬
於
其
中
任
一
個
。

在
能
力
或
功
能
中
有
某
種
層
級
關
係
。
生
長
的
功
能
，
包
括
營
養
、
生
長
和
生
殖
的
能
力
，
只
能
因
為
身

.523. 第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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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聯
結
於
靈
魂
才
做
為
它
的
對
象
，
或
藉
若
靈
魂
而
存
)
的
蒼
，
感
覺
的
功
能
(
包
括
租
費
、
聽
詛
咒
、
嗅
覺
、
除

覺
、
觸
覺
等
外
在
感
覺
，
以
及
綜
合
感
覺
、
心
像
或
想
像
，
臆
測
力
及
記
憶
力
等
等
內
在
感
覺
)
，
不
單
單
以

感
覺
主
體
的
身
體
，
而
是
以
每
一
個
感
覺
的
物
體
為
其
對
象
。
理
性
的
功
能
(
包
括
主
動
的
和
鼓
動
的
知
性
)

不
僅
以
感
覺
的
物
體
，
而
且
以
一
般
的
存
有
物
做
為
它
的
對
象
。
能
力
愈
高
，
它
的
對
象
愈
大
愈
廣
。
第
一
個

共
同
的
功
能
是
關
於
主
體
自
己
的
身
體
，
而
其
它
兩
種
功
能
，
感
覺
和
知
性
的
功
能
，
也
關
聯
於
主
體
自
身
之

外
的
對
象
，
這
個
事
實
告
訴
我
們
，
除
了
這
些
已
經
提
及
的
能
力
之
外
，
還
有
其
它
的
能
力
。
如
果
我
們
考
察

在
主
體
中
經
由
認
知
作
用
而
被
接
受
的
外
在
對
象
之
性
質
，
我
們
就
會
發
現
有
兩
種
功
能
，
感
覺
的
功
能
和
理

性
的
功
能
，
在
範
圍
上
前
者
較
後
者
為
狹
隘
。
不
過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靈
魂
向
外
在
對
象
的
傾
向
和
趨
勢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另
外
兩
種
能
力
，
其
一
是
移
動
，
主
體
經
由
自
己
的
運
動
獲
得
對
象
，
另
一
是
欲
求
，
對
象
一
夜
欲

求
為
一
個
目
的
。
移
動
的
能
力
屬
於
感
覺
生
命
的
層
次
，
欲
求
的
能
力
則
有
兩
面
，
包
括
感
覺
層
次
的
欲
求

|
|
感
覺
的
欲
求
，
以
及
知
性
層
次
的
欲
求

l
l

意
願
。
因
而
，
在
生
命
的
生
長
層
次
，
我
們
發
現
營
養
、
生

長
和
繁
殖
等
三
種
能
力
;
在
感
覺
的
層
次
，
我
們
發
現
五
種
外
部
感
覺
，
四
種
內
部
感
覺
、
移
動
能
力
，
和
感

覺
欲
求
;
在
理
性
的
層
次
，
則
發
現
主
動
知
性
，
被
動
知
性
和
意
志
。
在
人
立
中
，
這
些
則
都
呈
現
對
右
。

這
些
能
力
和
功
能
從
靈
魂
的
本
質
而
來
，
就
像
從
它
們
的
原
則
而
來
一
樣
，
不
過
，
它
們
彼
此
都
有
實
在

的
區
分
e

它
們
有
不
同
的
形
式
對
象
(
叩
視
覺
以
顏
色
為
對
象
)
，
它
們
的
活
動
是
不
同
的
，
所
以
它
們
真
正

是
不
同
的
能
力
。
然
而
，
除
非
有
克
足
的
理
由
，
否
則
實
在
的
區
分
不
可
濫
加
。
如
.. 

內
部
感
覺
之
一
是
「
記

憶
力
」
或
感
覺
的
記
憶
，
藉
此
，
動
物
可
記
得
它
的
朋
友
或
敵
人
，
什
麼
帶
給
它
快
樂
，
什
麼
傷
害
了
它
。
根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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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多
瑪
斯
，
把
過
去
視
為
過
去
的
記
憶
，
是
屬
於
感
覺
的
記
憶
，
因
為
過
去
說
為
過
去
所
指
的
是
個
別
事
物
，

而
感
覺
的
記
憶
正
是
針
對
個
別
事
物
的
。
不
過
，
如
果
我
們
所
說
的
記
憶
是
指
觀
念
或
概
念
的
保
存
的
話
，
那

麼
必
須
把
這
種
記
憶
歸
屬
於
知
性
，
吾
人
可
說
這
是
知
性
的
記
憶
;
不
過
知
性
的
記
憶
不
是
與
知
性
本
能
有
實

在
區
分
的
一
種
能
力
;
它
是
某
種
面
相
或
功
能
下
的
知
性
本
質
。
說
得
更
精
確
一
點
，
它
就
是
故
動
的
知
性
。

再
者
，
了
解
一
個
真
理
的
活
動
，
肯
定
了
解
真
理
的
活
動
，
所
從
來
的
功
能
與
理
性
推
理
的
能
力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知
性

G
E
o
-
-
0
2
己
的
)
和
理
性
(
3
立
也
不
是
不
同
的
功
能
，
因
為
了
解
真
理
，
以
及
從
一
個
真
理
推

到
另
一
個
真
理
，
都
是
同
一
個
心
智
的
功
能
。
即
使
那
與
永
恆
事
物
有
關
係
的
「
較
高
理
性
」
的
能
力
與
那
獲

得
暫
時
事
物
之
「
較
低
理
性
」
的
能
力
，
兩
者
也
沒
右
什
麼
不
同
，
都
是
同
一
的
功
能
，
雖
然
就
像
奧
古
斯
丁

所
說
的
這
兩
個
功
能
，
根
攘
它
們
不
同
的
活
動
所
接
受
不
同
的
對
象
而
有
不
同
的
名
稱
。
同
樣
的
，
這
條
原
則

也
可
應
用
於
思
辨
的
和
實
膜
的
理
性
，
它
們
也
是
同
一
個
功
能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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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人
與
動
物
所
共
有
的
「
內
部
感
覺
」
這
個
題
材
，
在
此
可
以
多
談
一
些
。
多
瑪
斯
察
覺
@
亞
維
賽
納

在
他
「
論
靈
魂
」
一
-
書
中
，
設
定
了
五
種
內
部
感
覺
，
而
事
實
上
只
有
四
種
。
多
瑪
斯
在
此
所
說
的
「
感
覺
」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顯
然
不
是
我
們
通
常
使
用
這
個
字
的
意
思
。
因
為
我
們
用
感
覺
這
個
字
，
是
指
五
種
外
部
的

感
覺
。
那
麼
多
瑪
斯
稱
什
麼
為
感
覺
呢
?
他
說
它
們
是
屬
於
感
覺
生
命
層
次
的
，
而
且
不
牽
涉
到
理
性
的
運
作

。
譬
如.. 

它
必
定
是
一
種
本
能
的
運
作
，
鳥
君
到
細
枝
，
「
判
斷
」
它
可
以
用
來
建
造
鳥
巢

•• 

它
不
能
只
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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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覺
就
能
君
見
細
枝
的
用
處
，
視
覺
的
對
象
是
顏
色
，
而
另
一
方
面
，
它
也
沒
有
一
般
意
義
下
的
判
斷
或
推
理

;
因
此
，
它
乃
有
一
種
「
內
部
的
感
覺
」
'
藉
此
來
了
解
細
枝
的
用
處
。

首
先
，
必
定
有
內
部
的
感
覺
，
藉
此
只
有
把
特
殊
的
外
部
感
覺
的
資
料
加
以
區
分
對
照
。
眼
睛
君
見
顏

色
，
耳
朵
聽
見
聲
音
，
雖
然
眼
睛
可
以
區
別
顏
色
和
顏
色
之
間
的
不
同
，
卸
不
能
把
顏
色
和
聲
音
區
別
開
來
，

因
為
它
不
能
聽
。
同
樣
的
，
它
也
不
能
把
所
君
見
的
帶
有
顏
色
的
對
象
與
所
說
的
聲
音
區
分
開
來
。
譬
如
說
，

某
人
對
他
的
狗
講
話
(
眼
睛
無
法
區
分
這
聲
音
是
對
狗
誨
的
)
，
這
種
區
分
和
對
照
的
功
能
只
有
共
同
的
感
覺

才
能
實
行
。
其
次
，
動
物
能
夠
保
留
感
覺
所
價
悟
的
形
式
，
這
種
功
能
由
像
或
想
像
來
執
行
。
想
像
是
某
種
「

經
由
感
覺
而
得
到
的
形
式
之
寶
藏
」
。
第
三
，
動
物
可
以
了
解
一
些
不
能
經
由
感
覺
而
知
覺
到
東
西
;
如
什
麼

東
西
對
自
己
有
利
，
什
麼
東
西
是
友
善
的
，
什
麼
東
西
是
不
友
善
的
，
這
個
任
務
是
由
臆
測
力
來
執
行
。
最
後

，
記
憶
力
保
留
這
些
理
解
。
多
瑪
斯
說
，
關
於
感
覺
的
形
式
，
在
人
與
動
物
之
間
並
沒
有
什
麼
差
別
。
因
為
它

們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受
外
在
感
覺
對
象
所
影
響
;
可
是
關
於
對
事
物
的
了
解
;
不
直
接
從
外
在
感
覺
所
得
知
，
在

人
和
動
物
之
崗
就
有
所
不
同
。
動
物
是
靠
天
生
的
本
能
得
知
這
些
東
西
是
有
用
說
無
用
，
友
善
或
敵
對
，
而
人

則
比
較
個
別
的
東
西
來
得
知
。
因
此
，
在
動
物
，
多
瑪
斯
稱
之
為
「
本
能
的
臆
測
力
」
，
在
人
則
稱
之
為
「
認

知
能
力
」
。
除
了
本
能
之
外
，
人
還
附
帶
有
些
其
他
的
東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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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
除
了
五
個
外
部
感
覺
，
四
個
內
部
感
覺
，
移
動
能
力
，
感
覺
的
欲
求
以
及
理
性
的
認
知
能
力
之
外
(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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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理
性
的
認
知
能
力
，
我
在
下
一
章
處
理
多
瑪
斯
知
識
論
時
再
討
論
)
，
還
有
意
志
。
一
意
志
不
同
於
感
覺
的
欲

求
，
因
為
它
所
欲
求
的
是
善
自
身
，
或
一
般
的
善
，
而
感
覺
的
欲
求
則
不
是
欲
求
一
般
的
善
，
而
是
感
覺
所
呈

現
的
個
別
的
欲
求
的
對
象
。
荐
者
，
意
志
的
本
性
趨
向
一
般
的
善
，
而
且
必
然
地
欲
求
一
般
的
善
。
這
種
必
然

性
不
是
強
迫
性
的
必
然
性
，
一
種
強
行
加
諸
於
意
志
之
上
的
必
然
性
，
而
是
從
意
志
而
來
的
。
欲
求
最
後
的
目

的
或
幸
福
就
是
它
的
本
性
。
既
然
意
志
是
一
種
飲
求
的
功
能
，
就
不
能
離
開
它
天
生
欲
求
的
對
象
或
自
然
的
目

的
來
了
解
。
多
瑪
斯
承
賴
亞
旦
斯
多
德
，
認
為
這
對
象
就
是
一
瞄
祉
，
一
般
的
善
。
我
們
必
然
地
想
要
快
樂
，
不

由
自
主
地
要
求
快
樂
，
可
是
這
必
然
性
不
是
外
在
壓
力
強
加
於
其
上
的
必
然
性
，
而
是
自
然
而
來
的
必
然
性
，

從
意
志
的
本
性
而
來
的
。

不
過
，
儘
管
人
必
然
地
欲
望
幸
福
，
這
並
不
是
說
，
他
就
不
能
自
由
地
做
個
別
的
選
揍
，
有
些
個
別
的
善

不
必
然
是
幸
福
，
人
可
以
自
由
地
意
欲
它
們
或
不
意
欲
它
們
。
再
者
，
即
使
真
正
的
幸
福
只
有
在
擁
有
上
帝
、

在
在
達
到
無
限
之
善
時
才
能
發
現
，
可
是
這
不
是
說
，
每
個
人
必
須
對
上
帝
都
有
一
清
醒
的
渴
求
，
或
他
必
然

地
意
欲
那
些
一
引
人
到
上
帝
的
芳
法
。
在
此
生
中
，
知
性
沒
有
清
楚
地
君
出
上
帝
是
無
限
的
善
，
以
及
是
決
定
意

志
追
求
的
唯
一
根
源
:
人
必
然
涓
求
幸
福
，
可
是
幸
福
和
上
帝
之
間
的
關
係
對
他
而
言
不
是
那
麼
確
定
，
以
致

使
他
無
法
意
欲
上
帝
以
外
的
東
西
。
當
然
，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
他
總
是
在
意
欲
著
上
帝
;
因
為
他
必
然
地
意

飲
幸
福
，
而
事
實
上
，
幸
福
只
有
在
獲
得
上
帝
無
限
的
善
時
才
能
發
現
，
可
是
由
於
人
對
上
帝
就
是
無
限
的
善

缺
乏
清
楚
的
知
識
，
於
是
一
些
不
那
樣
關
聯
他
幸
福
的
東
西
，
在
他
看
來
封
是
必
然
關
聯
著
。
他
可
以
把
幸
福

不
放
在
上
膏
，
而
放
在
他
物
。
不
管
他
一
意
欲
什
麼
，
他
總
是J甘
心
欲
它
是
善
的
，
對
他
而
一
一
一
旦
真
實
的
且
顯
然
的
著

.527. 第卅七章



(
他
必
然
地
以
苦
的
部
由
去
意
欲
)
，
可
是
他
卸
不
必
然
地
意
欲
真
正
無
限
的
善
。
在
某
種
解
釋
的
意
義
下
，

可
以
說
他
總
是
一
意
欲
著
土
帝
，
可
是
只
要
考
慮
到
自
覺
的
選
擇
，
他
會
意
欲
上
帝
以
外
的
東
西
，
甚
至
排
除
了

上
帝
。
如
果
他
閉
眼
不
君
真
理
，
轉
向
感
性
的
快
樂
，
把
幸
福
寄
託
於
那
里
，
那
麼
他
便
犯
了
道
德
上
的
過
失

;
然
而
這
並
未
改
變
這
樣
的
事
實
，
即
過
度
地
陷
溺
於
感
性
享
受
與
真
正
幸
福
的
獲
得
之
間
是
不
能
相
容
的
，

對
他
而
言
這
並
不
是
那
麼
強
制
地
自
闋
的
，
使
得
他
不
會
過
度
陷
溺
於
感
性
快
樂
以
之
為
自
的
。
吾
人
可
以
從

知
性
的
活
動
來
做
一
平
行
的
例
子
。
如
一
個
人
知
道
這
些
辭
的
意
思
，
他
便
不
可
能
不
同
意
知
性
秩
序
中
的
第

一
原
則
，
同
一
律
，
可
是
由
於
像
上
帝
存
在
形
上
學
之
證
興
中
牽
涉
到
一
連
串
的
推
理
，
他
可
能
會
拒
絕
他
所

同
意
的
，
不
是
因
為
論
證
不
充
分
，
而
是
因
為
他
不
希
望
去
同
意
，
而
且
把
知
性
轉
離
，
不
深
刻
地
思
考
桔
論

和
前
提
之
間
必
然
的
關
係
。
同
樣
地
，
人
必
然
「
以
善
為
理
由
」
意
欲
蒼
，
必
然
地
渴
求
幸
福
。
可
是
他
可
能

不
注
意
幸
福
與
上
帝
之
間
必
然
的
關
係
'
而
允
許
上
帝
以
外
的
東
西
做
為
他
真
正
幸
福
的
根
源
。

自
由
意
志
，
不
是
與
意
志
不
同
的
一
種
能
力
或
功
能
，
可
是
在
它
們
之
問
右
精
神
上
的
區
別
，
因
為
「
意

志
」
之
為
功
能
代
表
著
所
有
我
們
意
願
的
原
則
，
意
願
包
括
必
然
的
(
關
於
目
的
、
幸
福
)
和
自
由
的
(
關
於

達
到
目
的
方
法
之
選
擇
)
，
而
「
自
由
意
志
」
之
為
相
同
的
功
能
乃
代
表
若
我
們
自
由
選
擇
達
到
目
的
之
方
法

的
原
則
。
前
面
己
說
過
，
多
瑪
斯
主
張
，
雖
然
人
必
然
地
意
欲
最
後
的
目
的
、
幸
福
，
可
是
關
於
個
別
的
芳
法

和
這
個
目
的
之
間
的
關
係
'
他
並
沒
右
強
制
性
的
若
法
。
因
此
關
於
這
些
一
方
法
，
他
可
以
自
由
地
做
選
擇
，
因

為
它
們
既
不
是
內
在
地
必
然
，
也
不
是
外
在
的
必
然
，
人
之
所
以
是
自
由
的
，
乃
因
為
他
是
理
性
的
這
個
事
實

。
一
隻
一
羊
是
靠
著
天
生
的
本
能
來
「
判
斷
」
要
離
野
狼
遠
遠
的
，
而
人
則
是
以
他
知
性
的
自
由
活
動
來
判
斷
，

第二卷 .528.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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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善
要
獲
得
，
某
些
惡
要
避
兔
。
。
理
性
，
不
像
本
能
，
它
是
不
受
個
別
的
選
擇
來
決
定
他
的
判
斷
，
選
擇

與
達
到
目
的
(
幸
福
)
的
方
法
有
關
係
，
可
是
人
可
以
不
只
從
一
個
觀
點
來
考
慮
任
一
個
個
別
的
對
象
;
他
可

以
從
它
好
的
一
面
來
考
慮
，
判
斷
它
是
應
該
被
選
上
的
，
他
也
可
以
從
壤
的
一
面
!
i

即
缺
乏
某
些
善
的
一
面

l
i

來
考
慮
，
判
斷
它
是
必
須
要
避
免
的
@
Q
自
由
意
志
因
而
乃
是
使
人
可
以
自
由
下
判
斷
的
能
力
@
。
也
許

君
起
來
自
由
似
乎
是
屬
於
知
性
而
不
屬
於
意
志
，
可
是
多
瑪
斯
君
出
@
'
當
一
九
口
人
說
自
由
意
志
是
使
人
能
夠
自

由
下
判
斷
的
能
力
，
所
指
的
不
是
任
何
一
種
的
判
斷
，
而
是
對
於
目
的
深
思
熟
慮
之
後
，
選
擇
而
下
決
定
性
的

判
斷
，
我
們
之
所
以
能
夠
深
思
熟
慮
乃
是
由
於
人
可
以
從
許
多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考
慮
一
個
可
能
抉
擇
的
對
象
。

譬
如
，
我
現
在
茁
臨
要
不
要
去
散
步
的
困
擾
，
我
可
以
認
為
散
步
是
善
的
，
是
有
益
於
健
康
的
活
動
，
也
可
以

認
為
它
是
不
好
的
，
因
為
太
浪
費
時
間
了
，
這
些
時
間
可
以
用
來
寫
一
封
信
。
最
後
下
決
定
性
判
斷
，
說
我
願

意
去
散
步
(
或
我
不
去
散
步
)
則
是
在
意
志
的
影
響
下
而
傲
的
。
自
由
意
志
是
意
志
，
但
不
是
絕
對
地
指
稱
意

志
，
而
是
在
一
意
志
對
理
性
的
關
係
上
指
稱
意
志
。
不
過
，
多
瑪
斯
對
自
由
的
說
明
在
特
性
上
是
主
知
主
羲
的
立

場
，
這
點
倒
是
真
的
。

.529. 第f!十七章

五多
瑪
斯
的
主
知
主
義
，
表
現
在
他
對
知
性
與
意
志
何
者
是
比
較
高
貴
的
功
能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覆
。
多
瑪
斯

同
答
說
，
絕
對
地
說
，
知
性
是
比
較
高
貴
的
功
能
，
因
為
知
性
經
由
誰
知
作
用
佔
有
對
象
，
經
過
精
神
的
同
化

作
川
將
對
象
網
於
自
身
之
一
門
，
而
一
意
志
則
趨
F
N外
在
的
對
象
;
在
自
身
擁
有
對
象
的
完
美
，
比
那
趨
自
存
在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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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之
外
的
對
象
當
然
是
要
完
美
多
了
。
因
此
，
就
具
體
的
對
象
而
言
，
對
它
們
的
知
識
比
起
對
它
們
的
意
欲

當
然
要
較
完
美
較
高
貴
，
因
為
藉
著
知
識
我
們
擁
有
這
些
對
象
的
形
式
自
身
，
而
且
比
起
存
在
於
具
體
的
對
象

中
，
這
個
形
式
以
較
高
貴
的
方
式
存
在
於
理
性
靈
視
中
。
同
樣
地
，
至
一
繭
的
靈
視
存
在
於
我
們
藉
以
擁
有
上
帝

之
知
識
的
活
動
中
。
在
另
一
方
面
，
雖
然
藉
若
知
性
而
擁
有
對
象
比
起
藉
著
意
願
而
趨
向
對
象
要
來
得
完
美
，

意
志
在
某
些
方
面
，
因
為
偶
然
的
理
由
，
也
許
比
知
性
更
為
高
貴
。
如
，
在
此
生
中
，
我
們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是

不
完
美
的
、
類
比
的
，
我
們
只
能
間
接
地
知
道
上
帝
，
然
而
我
們
的
意
志
則
直
接
地
趨
向
上
帝.. 
因
此
，
愛
上

帝
比
知
道
上
帝
更
完
美
。
在
那
些
不
如
靈
魂
高
貴
的
東
西
，
如
具
體
的
東
西
，
我
們
可
以
有
直
接
的
知
識
，
這

樣
的
知
識
比
一
意
願
要
來
得
完
美
;
可
是
在
上
帝
，
她
是
超
越
人
類
靈
魂
的
對
象
，
我
們
在
此
生
中
只
能
有
問
攘

的
知
識
，
而
且
我
們
對
上
帝
的
愛
比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更
為
完
美
。
不
過
，
在
天
上
至
一
暗
的
靈
視
中
，
靈
魂
可
以

直
接
地
君
見
上
帝
的
本
質
，
那
時
知
性
內
在
就
比
一
意
志
優
越
的
特
性
便
再
一
次
得
到
肯
定
，
它
原
本
就
是
如
此

。
如
此
，
多
瑪
斯
雖
然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知
主
義
的
態
度
，
均
在
基
督
宗
教
的
背
景
中
來
解
釋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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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君
見
，
多
瑪
斯
反
對
柏
拉
圖
與
奧
古
斯
丁
一
系
對
靈
魂
和
身
體
之
間
關
係
的
看
法
，
而
採
取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一
意
見
，
視
靈
魂
為
身
體
的
形
式
，
強
調
兩
者
密
不
可
分
的
聯
合
，
在
人
中
，
沒
有
什
麼
「
具
體
的
形

式
」
，
而
只
有
一
個
實
體
的
形
式
，
即
理
性
的
靈
魂
;
它
直
接
地
斌
形
式
于
原
始
質
料
，
而
且
是
人
在
生
長
的

、
感
覺
的
、
知
性
的
層
次
上
各
種
活
動
的
原
因.• 
感
覺
的
活
動
不
是
靈
魂
使
用
身
體
，
而
且
組
合
體
的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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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沒
有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心
智
乃
藉
著
感
官
知
覺
來
獲
得
知
識

Q

由
此
，
問
題
產
生
了
，
是
否
靈
魂
和
身

體
之
間
聯
合
的
緊
密
度
事
實
上
並
沒
右
如
此
一
被
強
調
，
以
致
必
須
排
除
人
的
靈
魂
離
開
身
體
之
後
繼
積
存
在
的

可
能
性
?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靈
魂
與
身
體
之
關
係
的
理
論
和
個
人
的
不
朽
性
是
否
不
能
相
容
?
如
果
一
古
人
從
柏
拉

圖
的
靈
魂
論
出
發
，
那
麼
不
朽
是
確
定
的
，
可
是
，
靈
魂
和
身
體
的
聯
合
很
難
去
了
解
，
反
之
，
如
果
我
們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靈
魂
論
出
發
，
似
乎
得
犧
牲
不
朽
，
即
靈
魂
如
此
緊
密
聯
合
於
身
體
，
所
以
靈
魂
不
能
離
開

身
體
而
持
續
存
在
著
。

根
攘
多
瑪
斯
，
靈
魂
的
確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靈
魂
總
是
持
續
它
的
性
質
，
因
為
它
自
然
而
然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可
是
它
仍
然
是
理
性
的
靈
魂
，
它
的
能
力
沒
右
完
全
地
賦
形
於
身
體
。
當
真
正
處
理
靈
魂
不
朽
時
，
犯
句
♂
瑪

斯
論
證
說
，
靈
魂
是
不
毀
潰
的
，
因
為
它
是
自
存
的
形
式
。
一
個
破
壞
的
東
西
之
所
以
毀
戚
，
或
者
是
因
為
它

自
身
，
或
者
是
因
為
附
帶
的
緣
故
，
即
由
於
它
賴
以
生
存
的
其
它
東
西
的
毀
戚
。
動
物
的
魂
立
所
有
的
運
作
全

賴
乎
身
體
，
因
此
身
體
毀
獄
時
，
靈
魂
也
「
附
帶
地
」
隨
之
毀
法
;
理
性
的
靈
魂
由
於
是
自
存
的
形
式
，
不
會

受
身
體
毀
斌
的
影
響
，
身
體
不
是
它
內
在
地
倚
靠
的
@
。
如
果
多
瑪
斯
證
明
不
朽
所
說
的
只
是
這
一
些
而
己
，

那
麼
顯
然
他
犯
了
粗
糙
的
「
自
找
問
題
」
的
過
失
，
因
為
他
預
設
人
的
靈
魂
是
自
存
的
形
式
，
而
所
欲
證
明
的

也
正
是
這
點
。
不
過
，
多
瑪
斯
論
說
，
理
性
的
靈
魂
必
績
是
精
神
的
，
而
且
是
自
存
的
形
式
，
因
為
它
可
以
知

道
所
有
物
體
的
本
性
。
如
果
它
是
物
質
的
，
則
它
被
限
制
於
一
個
特
定
的
對
象
，
好
像
視
覺
器
官
被
限
制
於
對

顏
色
的
知
覺
。
再
者
，
如
果
它
內
在
地
倚
靠
於
身
體
的
器
官
，
它
也
會
被
限
制
於
某
種
特
定
的
有
形
對
象
的
知

識
，
事
實
上
卸
不
如
此
@
。
而
如
果
它
本
身
是
身
體
，
是
物
質
的
，
它
便
不
能
反
省
自
己
@
。
因
為
這
種
種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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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
人
的
靈
魂
，
它
是
理
性
的
靈
魂
，
必
然
是
非
物
質
的
，
即
它
是
精
神
的
，
因
而
它
是
不
朽
壤
的
，
或
本

性
即
是
不
朽
壤
的
。
從
物
理
學
上
君
來
，
當
然
它
可
以
被
創
造
它
的
上
帝
毀
掉
，
可
是
它
的
不
朽
性
是
從
它
的

本
性
而
來
，
而
不
是
純
然
接
受
的
，
|
|
即
除
非
它
自
己
的
存
在
，
像
其
它
受
造
物
的
存
在
一
樣
是
純
然
接
受

的
，
否
則
我
們
不
能
否
定
它
的
不
朽
性
。

多
瑪
斯
也
從
渴
望
在
存
有
中
持
續
永
存
來
論
證
。
對
不
朽
有
天
生
本
然
的
海
望
是
上
帝
貫
注
的
，
所
以
不

能
是
無
謂
的
@
。
「
天
生
本
然
的
渴
求
不
可
能
是
無
謂
的
」
'
人
對
在
存
有
中
持
續
永
存
，
有
天
生
本
然
的
欲

求
。
從
「
存
在
」
是
萬
物
所
欲
求
的
看
來
，
這
個
事
實
是
很
清
楚
的
，
而
人
對
於
存
在
自
身
有
知
性
之
了
解
，

而
不
像
禽
獸
所
有
的
只
有
在
此
或
在
彼
的
存
在
。
由
此
人
獲
得
他
靈
魂
的
不
朽
，
藉
此
了
解
存
在
自
身
，
而
不

受
任
時
間
上
的
限
制
@
。
人
，
和
其
他
非
理
性
的
動
物
有
所
不
同
，
他
可
以
想
像
永
恆
的
存
在
，
離
卸
當
下
的

時
刻
，
與
此
種
理
解
相
互
對
應
的
是
對
於
不
朽
天
生
本
然
的
渴
望
。
由
於
這
海
華
必
定
是
大
自
然
的
創
造
者
所

貫
注
的
，
所
以
它
不
能
是
徒
勞
無
益
的
。
後
來
的
鄧
﹒
斯
考
特
反
對
這
種
君
法
，
論
說
，
只
要
是
天
生
本
然
的

渴
望
，
人
和
禽
獸
都
在
同
一
層
次
上
自
然
而
然
地
要
逃
避
死
亡
，
而
這
透
顯
出
自
覺
的
欲
求
，
我
們
首
次
表
示

永
桓
的
實
現
是
可
能
的
@
'
在
我
們
能
夠
論
證
它
必
須
接
實
現
之
前
，
它
就
已
經
是
可
能
的
。
有
人
可
能
悶
答

說
:
這
海
望
的
實
現
的
可
能
性
，
在
證
明
靈
魂
不
內
在
地
倚
靠
身
體
，
而
是
精
神
性
的
東
西
時
，
已
經
表
現
出

來
了
。
吾
人
必
須
承
認
從
靈
魂
之
精
神
性
來
證
明
，
靈
魂
的
不
法
是
最
根
本
的
一
個
論
證
。

從
多
瑪
斯
的
知
識
論
來
焉
，
他
堅
持
人
類
的
觀
念
起
源
於
感
官
經
驗
，
並
且
堅
持
想
像
力
在
形
成
這
些
觀

念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這
似
乎
與
他
所
說
人
的
心
智
不
內
在
地
搞
靠
於
身
體
﹒
有
相
互
矛
盾
之
處
，
何
時
，
靈
魂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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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孤
離
的
狀
態
中
似
乎
不
能
有
知
性
的
活
動
。
關
於
第
一
點
，
他
主
張
人
之
所
以
需
要
身
體
，
並
不
是
因
為
身

體
是
心
智
活
動
的
器
官
，
這
是
自
己
的
活
動
|
|
而
是
因
為
在
仕
生
中
，
人
心
所
聯
結
最
自
然
而
然
的
對
象
是

身
體
。
換
句
話
說
，
心
之
自
存
不
內
在
地
俏
靠
於
身
體
，
若
然
，
那
麼
心
是
否
可
以
在
離
開
身
體
的
狀
態
中

運
行
他
的
活
動
呢
?
可
以
的
，
因
為
它
所
認
知
的
模
態
是
隨
著
它
所
在
的
狀
態
是
什
麼
而
定
。
當
它
聯
結
於
身

體
，
理
性
的
靈
魂
除
了
將
事
物
轉
化
成
心
像
之
外
，
無
法
認
知
事
物
;
可
是
當
它
在
孤
離
的
狀
態
中
，
它
就
不

再
不
能
直
接
地
知
道
自
己
和
其
它
的
靈
魂
，
甚
至
不
完
全
地
知
道
天
使
。
似
乎
在
此
種
情
境
下
，
靈
魂
在
孤
離

的
狀
態
中
比
其
與
身
體
相
聯
合
的
狀
態
中
要
好
得
多
了
，
這
誠
然
是
真
的
，
因
為
做
為
知
識
的
對
象
，
精
神
比

物
質
的
東
西
要
高
貴
多
了
;
可
是
多
瑪
斯
卸
不
能
承
認
，
因
為
他
堅
持
主
張
靈
魂
原
本
就
是
要
和
身
體
相
聯
合

的
，
而
且
這
種
聯
合
對
靈
魂
是
好
的
。
他
毫
不
疑
慮
地
斷
定
靈
魂
在
孤
離
的
狀
態
下
是
「
超
乎
自
然
的
」
，
而

且
靈
魂
的
認
知
方
法
在
此
狀
態
中
也
是
超
乎
自
然
的
@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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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多
瑪
斯
證
明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時
，
自
然
是
指
個
人
的
不
朽
。
他
反
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君
法
，
而
論

說
知
性
不
是
與
人
的
靈
魂
相
分
離
的
一
個
實
體
，
而
且
知
性
也
不
是
所
有
人
共
有
的
一
個
實
體
;
知
性
乃
「
隨

著
身
體
的
繁
殖
」
@
而
繁
殖
。
如
果
骰
前
所
有
的
人
共
有
一
個
知
性
，
那
麼
便
無
法
解
釋
何
以
在
不
同
的
人
中

知
性
的
運
行
與
觀
念
是
不
同
的
。
感
覺
和
想
像
不
但
是
人
人
各
異
，
而
且
每
個
人
知
性
上
的
生
活
與
活
動
也

都
不
同
。
假
設
他
們
共
同
右
一
個
知
性
是
一
個
荒
謬
的
假
設
，
因
為
這
等
於
是
預
設
他
們
共
伺
只
有
一
個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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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人
必
賓
了
解
，
主
動
知
性
的
單
一
性
和
孤
離
性
及
其
典
人
格
的
不
朽
無
干
這
種
君
法
，
並
不
是
亞
維
塞

納
的
君
法
。
(
有
一
些
主
張
人
格
不
朽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確
把
主
動
知
性
等
同
於
上
帝
或
等
同
於
上
帝
在
靈

魂
中
的
活
動
。
)
主
張
主
動
知
性
甚
至
被
動
知
性
共
有
單
一
性
和
孤
離
性
的
人
是
亞
維
洛
艾
。
在
這
個
論
題
上

，
亞
維
洛
艾
是
多
瑪
斯
的
頭
號
對
敵
，
這
在
多
瑪
斯
「
駁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之
知
性
單
一
論
」
一
書
中
的
開
場

白
講
得
很
清
楚
。
如
果
接
受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的
理
論
，
「
結
論
必
然
是
人
死
後
，
靈
魂
除
封
知
性
外
一
無
所
存

，
那
麼
賞
罰
一
概
都
被
排
除
掉
了
」
。
當
然
，
這
不
是
說
多
瑪
斯
接
受
主
動
知
性
的
單
一
性
理
論

•• 

他
在
「
駁

異
大
全
」
@
和
「
神
學
大
全
」
@
中
都
反
對
這
種
君
法
。
他
的
論
證
之
一
就
是
說
，
如
果
主
動
知
性
在
所
有
的

人
中
都
是
同
樣
的
一
個
，
其
結
果
是
它
的
功
能
不
受
個
人
的
控
制
，
而
且
是
常
存
的
，
而
事
實
上
，
我
們
可
以

任
意
追
求
知
性
活
動
，
也
可
以
任
意
放
棄
它
。
在
此
附
帶
說
明
，
多
瑪
斯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
論
靈
魂
」
@
中
一

段
很
著
名
卸
很
曖
昧
不
明
的
話
解
釋
為
，
是
主
動
知
性
在
個
體
中
的
個
別
性
格
。
雖
然
我
認
為
這
樣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錯
誤
的
，
但
卸
不
可
一
口
咬
定
一
定
如
此
;
然
而
不
管
多
瑪
斯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解
釋
是
對
是
錯
，

都
不
會
影
響
他
自
己
對
主
動
知
性
之
觀
念
的
真
偎
@
。

多
瑪
斯
在
「
駁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之
知
性
單
一
論
」
和
「
駁
具
大
全
」
中
@
'
反
駁
被
動
知
性
是
單
一
的

這
種
君
法
。
他
的
論
證
大
部
分
預
設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心
理
學
和
知
識
論
，
這
些
預
設
是
料
想
中
的
事
，
不
但

因
為
多
瑪
斯
依
照
自
己
的
了
解
和
解
釋
來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
而
且
也
因
為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也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信
徒
。
因
此
，
說
多
瑪
斯
預
設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心
理
學
和
知
識
論
只
是
說
他
嘗
試
向
亞
維
洛
艾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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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者
顯
示
出
他
們
主
張
被
動
知
性
的
單
一
性
和
孤
離
性
與
他
們
自
己
的
原
則
不
相
一
致
￡
如
果
靈
魂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被
動
的
知
性
怎
麼
可
能
在
所
有
的
人
中
只
有
單
單
一
個
?
單
一
的
原
則
不
是
多
數
實
體
的
形
式
。
再
者

，
如
呆
被
動
知
性
是
孤
離
的
原
則
，
它
將
是
永
恆
的
，
因
此
它
必
然
包
含
所
有
尚
未
被
接
受
之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
而
且
每
個
人
都
應
該
能
夠
了
解
所
有
不
曾
為
人
所
知
的
事
情
。
事
實
顯
然
並
非
如
此
。
再
者
，
如
果
主
動
知

性
是
孤
離
的
，
而
且
是
永
桓
的
，
它
將
會
永
恆
地
運
作
;
而
被
動
的
知
性
是
孤
離
的
與
永
恆
的
，
則
將
是
自
、
永

恆
就
在
收
攝
;
如
此
一
來
使
得
感
覺
和
想
像
對
於
知
性
的
運
作
變
成
是
不
必
要
的
，
然
而
經
驗
卸
顯
示
他
們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可
是
吾
人
怎
能
解
釋
在
不
同
的
人
中
不
同
的
知
性
活
動
呢
?
人
在
這
方
面
的
差
異
當
然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靠
著
他
們
不
同
的
低
於
知
性
的
能
力
。

今
天
我
們
很
難
去
了
解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理
論
所
引
起
的
關
切
和
所
產
生
的
興
趣
;
可
是
它
顯
然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不
朽
論
和
賞
罰
論
不
合
，
而
且
即
使
多
瑪
斯
想
要
切
斷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亞
維
洛
艾
之
間
的
關
聯
，
對

多
瑪
斯
而
-
7日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理
論
在
道
德
士
和
宗
教
上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比
亞
維
洛
艾
想
把
自
己
的
理
論

紹
績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這
種
嘗
試
來
得
重
要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基
於
相
同
的
理
由
，
反

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吾
人
或
許
可
以
比
較
近
代
形
上
學
和
心
理
學
系
統
危
害
人
類
人
格
所
引
起
的
反
動
@
如

錦
州
對
唯
心
論
引
起
許
多
不
同
立
場
的
哲
學
家
對
它
產
生
的
反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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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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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冊
八
章

多
爾
斯
阿
查
那
之
八.• 

知
鸝

西洋哲學史

多
瑪
斯
的
「
知
識
論
」
|
|
知
識
的
過
程
，
對
美
柏
的
知
識
與
個
別
物
的
知
識
|
|

靈
通
封
白
己
的
知
識
|
|
|
彤
上
學
的
可
能
性
。

....-在
證
成
知
識
的
意
義
下
，
亦
即
面
對
這
種
或
那
種
主
觀
觀
念
論
來
證
明
或
嘗
試
證
明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這
個

意
義
下
，
想
在
多
瑪
斯
哲
學
中
尋
找
知
識
論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
每
個
人
，
即
使
是
號
稱
自
己
為
懷
疑
論
者
的
人

，
都
確
信
某
種
知
識
是
可
以
獲
得
的
，
奧
古
斯
丁
清
楚
這
點
，
多
瑪
斯
也
清
楚
這
點
。
對
多
瑪
斯
而
一
甘

7

知
識

論
上
的
難
題
是
如
何
面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心
理
學
的
挑
戰
來
護
禦
及
證
成
形
上
學
，
而
不
是
面
對
主
觀
觀
念
論

的
挑
戰
而
證
成
外
在
世
界
之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
、
王
觀
觀
念
論
在
那
時
候
還
沒
出
現
呢
!
也
不
是
面
對
康
德
的
批

判
來
證
成
形
上
學
的
合
法
性
，
因
為
康
德
的
批
判
還
是
以
後
的
事
。
當
然
，
這
不
是
說
多
瑪
斯
的
原
則
不
能
繼

續
發
展
以
提
供
對
主
觀
觀
念
論
和
康
德
學
派
的
答
覆
;
不
過
，
吾
人
不
可
犯
了
錯
置
時
代
的
謬
誤
，
要
歷
史
上

的
多
瑪
斯
去
問
答
他
所
未
曾
真
正
面
對
的
問
題
;
真
的
，
離
開
了
心
理
學
理
論
來
處
理
多
瑪
斯
的
知
識
論
已
經

有
些
犯
了
錯
置
時
代
的
過
失
，
可
是
我
想
這
麼
做
還
可
以
是
合
理
的
，
因
為
知
識
論
的
難
題
來
自
心
理
學
，



' 

至
少
吾
人
可
以
因
為
便
利
起
此
，
分
別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
為
了
使
這
個
問
題
更
為
清
楚
化
，
首
先
一
開
始
必
須

簡
潔
地
餃
述
，
根
攘
多
瑪
斯
阿
奎
那
的
看
法
，
我
們
獲
得
自
然
的
觀
念
和
知
識
的
方
法
。

多碼斯阿奎那之八:知識

具
體
的
東
西
影
響
感
覺
官
能
，
感
覺
不
像
奧
古
斯
丁
所
想
的
一
搜
只
是
靈
魂
利
用
身
體
的
活
動
，
而
是

靈
魂
和
身
體
之
組
合
體
的
活
動
。
感
覺
天
生
註
定
是
要
了
解
個
別
物
，
而
無
法
了
解
共
相
，
動
物
有
感
覺
，
可

是
卸
無
法
把
捏
住
一
般
的
觀
念
。
想
像
力
中
所
產
生
的
心
像
呈
現
出
那
藉
由
感
官
而
知
覺
到
的
個
別
的
物
質
的

東
西
，
此
心
像
本
身
是
個
別
的
，
是
個
別
物
的
心
像
。
人
知
性
所
認
知
的
則
是
共
相
:
人
知
性
運
作
在
抽
象
中

了
解
物
質
物
的
形
式
，
了
解
共
相
;
透
過
感
覺
作
用
我
們
只
能
了
解
個
別
的
人
或
樹
，
而
且
人
和
樹
在
內
部
的

心
像
中
也
總
是
個
別
物
。
即
使
我
們
有
一
個
組
合
的
人
的
心
像
，
此
心
像
所
呈
現
不
是
清
明
地
呈
現
出
任
何
一

個
實
際
上
的
人
，
而
是
混
雜
地
呈
現
出
許
多
的
人
，
這
個
心
像
仍
然
是
個
別
的
。
因
為
實
際
上
人
的
心
像
由

部
分
的
心
像
所
合
併
而
成
的
心
像
，
就
真
實
個
體
的
人
而
言
，
它
或
許
是
「
一
般
的
」

S
S
R
-
n
)
，
可
是

就
本
身
而
言
它
仍
然
是
個
別
的
，
一
個
個
別
的
想
像
的
人
之
心
像
@
然
而
，
心
智
可
以
認
知
人
自
身
的
一
般
觀

念
，
還
在
範
圍
上
包
含
了
所
有
的
人
。
一
個
人
的
心
像
當
然
不
能
應
用
於
所
有
的
人
，
可
是
對
人
所
生
的
知
性

的
觀
念
，
雖
然
倚
靠
著
個
別
的
人
的
感
覺
性
理
解
而
認
知
，
部
是
可
以
應
用
於
所
有
的
人
，
一
個
人
的
心
像
必

須
或
者
是
一
個
頭
上
有
頭
髮
的
人
或
是
禿
頭
的
人
。
如
果
是
前
者
，
它
便
因
而
不
代
表
著
禿
頭
的
人
，
如
果
是

後
者
，
它
就
因
而
不
代
表
若
不
禿
頭
的
人
;
可
是
如
果
我
們
形
成
人
的
概
念
乃
是
理
性
的
動
物
，
這
個
觀
念
包

.539. 第卅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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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了
所
有
的
人
，
不
管
他
有
沒
有
禿
頭
，
黑
人
或
白
人
，
高
個
子
或
棲
人
，
因
為
這
是
人
的
本
質
的
觀
念
。

那
麼
，
從
感
覺
的
、
個
別
的
知
識
到
知
性
認
知
作
用
這
個
轉
變
有
什
麼
影
響
呢
?
雖
然
感
覺
是
靈
魂
和
身

體
整
個
的
活
動
，
不
過
，
理
性
的
和
精
神
的
靈
魂
不
能
直
接
地
受
物
質
的
東
西
或
心
像
所
影
響

•• 

因
此
，
乃
需

要
有
靈
魂
那
部
分
的
活
動
，
因
為
概
念
的
形
成
不
能
只
是
被
動
的
，
這
個
活
動
是
主
動
知
性
的
活
動
。
它
「
光

啟
」
了
心
像
，
從
它
抽
離
出
共
相
或
「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
。
多
瑪
斯
因
此
談
及
光
魯
，
可
是
他
所
使
用
這
個
字

不
是
奧
古
斯
丁
的
意
義
(
至
少
不
是
根
攘
奧
古
斯
丁
可
能
的
解
釋
中
最
正
確
的
意
義
)
，
他
的
意
思
是
主
動
知

性
藉
著
自
己
本
有
的
力
量
，
無
需
任
何
從
上
帝
而
來
的
「
光
啟
」
'
就
能
使
心
像
可
理
解
的
一
面
成
為
可
見
的

，
透
顯
了
隱
藏
地
包
含
於
心
像
之
中
形
式
的
和
潛
有
的
共
相
要
素
。
因
此
主
動
知
性
靠
著
自
己
抽
離
出
共
相
的

要
素
，
此
要
素
在
被
動
知
性
襄
產
生
為
「
印
入
的
觀
念
」
，
被
動
知
性
對
主
動
知
性
所
加
諸
於
它
的
決
定
，
所

產
生
的
反
應
是
「
心
智
的
話
」
'
「
顯
出
的
觀
念
」
'
此
間
共
相
的
全
幅
意
義
。
主
動
知
性
的
功
能
是
純
粹
主
動

的
，
從
心
像
中
個
別
的
要
素
抽
離
出
共
相
的
要
素
。
人
的
知
性
中
不
包
含
有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卸
具
有
潛
能

可
以
接
受
概
念

•• 

因
此
，
它
必
讀
轉
化
成
實
現
，
而
且
這
轉
化
成
實
現
必
讀
受
到
在
實
現
自
身
中
的
原
則
所
影

響
。
因
為
這
種
實
現
的
原
則
自
身
沒
有
提
供
已
經
製
造
的
觀
念
，
所
以
他
必
須
從
感
覺
所
提
供
的
質
料
中
抽
引

觀
念
，
亦
即
他
必
須
從
心
像
中
抽
離
出
可
理
解
的
要
素
。
抽
離
的
意
思
是
從
許
多
個
別
化
的
標
記
中
知
性
地
抽

離
出
共
相
。
因
此
，
主
動
知
性
藉
若
孤
離
開
那
些
侷
限
於
個
別
的
人
或
個
別
的
眾
人
中
所
右
個
別
的
標
記
，
從

個
別
的
心
像
抽
離
出
人
共
同
的
本
質
，
因
為
主
動
知
性
是
純
粹
實
現
的
，
它
不
能
在
自
己
印
上
共
相
，
而
是
把

它
印
在
人
知
性
的
潛
能
要
素
之
上
，
即
印
在
被
動
知
性
之
上
，
對
此
印
象
的
反
應
就
是
概
念
的
全
幅
意
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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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
智
的
話
!
」

不
過
，
必
須
了
解
的
是
抽
離
概
念
不
是
認
知
作
用
的
對
象
，
而
是
認
知
作
用
的
方
法
。
如
果
概
念
l
|

知

性
的
修
辭
!
i

自
身
是
知
識
的
對
象
，
那
磨
我
們
的
知
識
將
是
觀
念
的
知
識
，
而
不
是
心
外
之
物
的
知
識
，
同

時
科
學
的
判
斷
不
是
關
聯
於
心
外
的
東
西
而
是
心
內
的
概
念
。
然
而
，
事
實
上
概
念
是
對
象
在
心
中
所
產
生
出

的
背
像
，
藉
此
心
乃
能
知
道
對
象

•• 

用
多
瑪
斯
的
話
來
說
，
是
「
那
要
認
知
者
」
，
而
不
是
「
那
一
破
認
知
者
」

.
。
心
智
當
然
有
能
力
反
省
自
己
的
修
飾
，
因
此
也
可
以
把
概
念
轉
化
成
對
象
，
可
是
這
種
知
識
的
對
象
是
第

二
義
的
，
基
本
上
它
是
知
識
的
工
具
，
藉
著
這
樣
的
說
明
，
多
瑪
斯
避
免
把
自
己
置
於
主
觀
觀
念
論
的
立
場
，

因
而
也
避
免
了
主
觀
觀
念
論
的
困
難
。
他
實
際
上
用
來
與
自
己
理
論
相
學
照
的
是
柏
拉
圖
的
理
論
，
可
是
他
所

揉
取
的
態
度
使
他
的
確
脫
離
了
那
實
際
上
人
自
己
無
法
解
脫
的
陷
阱
這
件
事
實
卸
未
曾
改
變
。

由
於
他
主
張
知
性
直
接
地
知
道
本
質
，
共
相
:
邏
輯
推
論
的
結
果
是
心
智
不
能
直
接
地
知
道
個
別
的
物
質

的
東
西
。
當
然
，
重
點
在
於
「
心
」
和
「
知
道
」
，
因
為
無
可
否
認
的
，
人
是
在
感
覺
上
領
受
個
別
的
物
質
的

東
西

•• 

感
覺
的
對
象
就
是
所
感
的
個
別
物
。
可
是
，
知
性
從
個
體
化
的
質
料
中
抽
離
出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
藉
此

它
只
能
有
共
相
的
直
接
的
知
識
。
然
而
，
即
使
抽
離
出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之
後
，
知
性
也
只
能
經
通
「
間
轉
」
來

運
行
認
知
活
動
，
反
過
頭
來
注
意
心
像
i
|

知
性
在
此
心
像
中
了
解
共
相
1
|
'

在
此
種
方
式
下
，
它
乃
能
對

心
像
所
呈
現
的
個
別
物
有
反
省
的
或
間
接
的
知
識
。
對
蘇
格
拉
底
的
感
覺
性
領
受
使
得
心
能
夠
抽
離
共
相
的
「

人
」
;
可
是
抽
象
的
觀
念
是
知
識
的
方
法
，
只
有
在
知
性
返
同
心
像
時
才
能
做
為
知
性
的
知
識
工
兵
，
而
能
夠

形
成
「
蘇
格
拉
底
是
一
個
人
」
的
判
斷
e

因
此
，
根
接
多
瑪
斯
的
君
法
，
說
知
性
對
物
質
的
個
別
物
沒
有
知
識

.541. 第卅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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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這
種
說
法
是
錯
誤
的
，
他
所
主
張
的
是
心
對
於
個
別
物
只
有
間
接
的
知
識
，
共
相
才
是
知
識
的
直
接
對
象
﹒

。
然
而
這
不
可
認
為
是
其
中
暗
示
蒼
知
性
認
知
的
主
要
對
象
是
抽
象
觀
念
自
身
，
而
從
這
個
體
化
的
質
料
中
抽

離
這
個
形
式
。
用
專
門
的
術
語
來
說
，
第
一
義
的
知
識
對
象
是
直
接
的
共
相
，
在
個
體
物
中
所
理
解
的
共
相
.. 

它
了
解
共
相
之
為
共
相
則
是
第
二
義
的
，
是
反
省
性
的
共
相
。

在
此
需
要
加
上
兩
個
說
明
性
的
備
註
'
多
瑪
斯
解
釋
，
當
他
說
心
藉
若
由
個
體
化
的
物
質
抽
離
出
共
相
來

，
從
有
形
具
體
的
個
別
物
抽
離
出
共
相
，
他
的
意
思
是
，
好
比
心
抽
離
人
的
觀
念
，
心
是
從
這
個
軀
體
或
這
些

骨
頭
，
即
從
個
別
的
個
體
化
質
料
來
抽
離
出
人
的
觀
念
，
而
不
是
從
一
般
的
質
料
，
或
「
可
理
解
的
質
料
」
(

即
臣
服
於
量
之
下
的
實
體
)
。
雖
然
個
別
的
質
料
不
能
成
為
人
的
共
相
概
念
，
可
是
具
體
性
則
可
以
進
入
人
自

身
的
觀
念
@
。
其
次
，
多
瑪
斯
無
意
暗
示
，
不
能
直
接
成
為
知
性
認
知
對
象
的
不
是
個
別
的
東
西
自
身
，
而
是

個
別
所
感
的
或
物
質
的
東
西
。
換
句
話
說
，
但
別
物
質
的
東
西
不
能
成
為
理
智
認
知
的
直
接
對
象
，
並
不
是
因

為
它
是
個
別
的
，
而
是
因
為
它
是
物
質
的
;
而
且
心
只
藉
由
抽
離
那
作
為
個
體
化
原
則
的
質
料
，
抽
離
這
個
或

那
個
質
料
，
才
能
認
知
@
。

西洋哲學史

---根
攘
多
瑪
斯
，
心
在
根
源
上
就
有
知
識
的
潛
能
，
可
是
它
沒
有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觀
念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這
句
話
要
有
意
義
，
只
有
在
心
有
能
力
抽
離
並
且
形
成
觀
念
;
只
要
實
際
的
觀
念
運
行
蒼
，
心
在
根
源
上
便
是

一
塊
「
白
板
」
(
E
E
E
E
m
m
)
。
甚
至
，
心
的
知
識
根
源
是
感
官
知
覺
，
悶
為
靈
魂
|
!
身
體
的
形
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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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物
質
的
東
西
本
身
為
它
知
識
的
本
然
對
象

Q

理
性
靈
魂
之
認
知
自
己
只
能
藉
著
自
己
的
活
動
，
它
之
了
解
自

己
，
不
直
接
地
在
自
己
的
本
質
中
，
而
在
它
由
可
感
覺
的
對
象
抽
離
「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
這
樣
的
活
動
中
@
@

因
此
，
靈
魂
對
於
自
己
的
知
識
不
是
一
般
規
則
下
的
一
個
例
外
，
而
無
異
於
所
有
我
們
的
知
識
都
起
源
於
感
官

知
覺
，
而
且
倚
靠
於
感
官
知
覺
。
多
瑪
斯
如
此
地
表
達
這
個
事
實

•• 

知
性
在
此
生
中
聯
結
於
身
體
，
除
非
經
由

心
傲
的
變
形
@
，
便
不
能
知
道
任
何
東
西
，
心
無
法
離
開
心
像
的
墨
現
來
進
行
思
考
，
|
|
這
從
內
省
法
就
可

清
楚
這
件
事
|
|
'
z
i
心
倚
靠
於
心
像
|
|
這
從
(
像
發
瘋
的
人
)
想
像
力
失
序
就
會
阻
磚
知
識
這
件
事
實

便
可
以
得
到
說
閔
|
|
;
其
理
由
乃
在
於
認
知
能
力
相
對
應
於
自
然
對
象
@
c
簡
而
言
之
，
就
像
亞
里
士
多
德

所
說
的
，
人
的
靈
魂
沒
有
了
心
像
就
一
無
所
知
，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
「
凡
在
知
性
者
，
必
先
在
於
感
覺
」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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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
看
來
，
顯
然
人
心
在
此
生
無
法
對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獲
得
直
接
的
知
識
，
因
為
它
們
不
是
也
不
能
是
感

官
的
對
象
@
。
在
此
前
提
下
，
又
產
生
了
究
竟
是
否
能
有
形
上
學
知
識
的
問
題
。
因
為
上
帝
不
能
是
也
不
是
感

覺
的
對
象
，
人
心
是
否
能
超
過
感
覺
事
物
，
獲
得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如
果
我
們
的
知
性
依
靠
於
心
像
，
那
麼
它

如
何
了
解
那
些
沒
有
心
像
因
而
無
法
影
響
感
覺
的
東
西
@
?
在
「
凡
在
知
性
者
，
必
先
在
於
感
覺
」
這
個
原
則

上
，
如
果
我
們
不
能
說
先
有
對
上
帝
的
感
覺
，
那
麼
又
如
何
能
獲
得
上
帝
的
知
識
呢
?
換
句
話
說
，
談
到
多
瑪

斯
的
心
理
學
和
知
識
論
，
似
乎
他
的
自
然
神
學
無
法
避
免
是
站
不
住
的
;
我
們
不
能
超
越
感
覺
的
對
象
，
因
而

無
法
接
近
任
何
對
於
精
神
性
事
物
的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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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了
解
多
瑪
斯
如
何
同
覆
這
個
嚴
重
的
反
對
意
見
，
必
須
同
想
他
對
知
性
本
身
的
理
論
。
感
覺
必
定
受
制

於
個
別
的
東
西
，
可
是
知
性
既
是
非
物
質
的
，
因
而
就
有
了
解
存
有
的
功
能
。
知
性
自
身
指
向
所
有
的
存
有
，

知
性
的
對
象
是
可
理
解
的
•. 

沒
有
東
西
是
可
理
解
的
，
除
非
它
是
在
實
現
中
分
享
存
有
;
所
有
在
實
現
中
的

都
是
可
理
解
的
，
只
要
它
們
在
實
現
中
，
即
只
要
它
們
參
與
存
有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人
的
知
性
自
身
，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
它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存
有
。
「
知
性
以
事
物
的
共
相
為
其
對
象
;
使
一
切
存
在
之
物
亦
使
知
性
可
能
運

作
。
@
但
知
性
首
先
是
在
概
念
中
遇
到
存
有
;
因
為
它
所
可
知
之
物
皆
是
已
實
現
的
，
因
此
存
有
是
知
性
的
遍

當
對
象
。
@
?
一
知
性
首
要
的
運
動
是
朝
向
存
有
，
並
非
特
別
是
感
覺
的
存
有
，
並
且
只
要
物
質
的
東
西
是
存
有

，
知
性
便
能
知
道
它
們
的
本
質•• 

人
類
這
種
特
殊
的
知
性
朝
向
特
殊
的
存
右
，
這
已
經
是
第
二
義
了
。
由
於
它

一
夜
賦
予
形
體
的
狀
態
以
及
由
於
心
像
變
形
的
必
然
性
，
心
智
在
此
被
賦
于
形
體
的
狀
態
中
以
感
覺
的
東
西
做
為

它
了
解
的
天
生
本
然
的
適
當
的
對
象
。
可
是
這
不
失
去
它
對
一
般
存
有
的
趨
勢
。
做
為
「
人
的
」
知
性
，
它
必

定
從
感
覺
，
從
物
質
的
東
西
開
始
，
可
是
做
為
人
的
「
知
性
」
，
它
可
以
繼
續
超
越
感
覺
而
不
限
固
於
物
質
的

本
質
，
雖
然
它
之
能
夠
如
此
，
只
有
在
非
物
質
的
東
西
彰
顯
在
而
且
經
由
感
覺
的
世
界
，
亦
即
物
質
的
東
西
和

非
物
質
的
東
西
之
間
有
一
種
關
係
。
做
為
被
賦
于
形
體
的
知
性
，
做
為
「
自
板
」
二
匕
本
然
的
對
象
是
物
質
的

本
質
，
知
性
不
會
而
且
也
不
能
藉
若
自
己
的
能
力
直
接
地
了
解
上
帝
;
但
是
感
覺
對
象
雖
然
有
限
而
偶
然
，
也

會
透
露
它
們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
使
知
性
可
以
知
道
上
帝
是
存
在
的
e

更
由
於
感
覺
事
物
是
上
帝
所
造
，
在
某
一

組
度
上
彰
顯
上
帝
，
因
此
知
性
可
以
知
道
某
些
上
帝
的
本
性
，
雖
然
這
模
的
知
識
(
自
然
而
然
〉
只
能
是
類
比

的
。
「
心
像
的
轉
化
」
的
必
然
性
，
意
思
是
說
我
們
不
能
直
接
知
道
上
帝
，
可
是
只
要
感
覺
的
東
西
彰
顯
上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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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的
存
在
，
我
們
便
可
以
知
道
，
而
且
可
以
使
我
們
獲
得
對
上
情
本
性
之
類
比
的
、
間
接
的
、
不
完
全
的
知
識

: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上
帝
是
「
做
為
原
因
」
'
「
經
由
無
限
擴
大
」
'
並
「
經
由
否
定
推
想
」
。
@

這
種
立
場
的
預
設
就
是
人
知
性
的
活
動
，
如
果
人
知
性
只
是
被
動
的
，
如
果
「
心
像
的
轉
化
」
是
指
觀
念

的
產
生
只
是
被
動
的
，
那
麼
顯
然
不
能
對
上
帝
有
自
然
的
知
識
，
因
為
感
覺
的
東
西
不
是
上
帝
也
不
屬
於
上
帝

和
其
他
非
物
質
的
存
有
，
它
們
都
不
是
心
像
。
只
有
知
性
主
動
的
能
力
才
能
使
它
在
感
覺
的
存
有
中
質
料
因

•• 

是
出
它
對
於
非
物
質
存
有
的
關
係
。
感
覺
的
認
知
不
是
我
們
知
性
認
知
的
全
部
原
因
，
可
是
封
是
知
性
認
知
的

心
像
之
成
為
真
正
可
理
解
，
乃
是
主
動
知
性
通
過
它
的
抽
象
作
用
而
完
成
的
。
因
此
只
要
感
覺
認
知
不
是
知
性

認
知
的
全
部
原
因
，
「
那
麼
如
果
知
性
認
知
超
越
了
感
覺
認
知
，
便
沒
有
什
麼
值
得
驚
異
的
了
!
」
@
人
的
知

性
由
於
聯
結
於
身
體
，
乃
以
物
質
的
東
西
之
本
質
為
其
自
然
的
對
象
，
可
是
藉
著
這
些
本
質
，
它
可
以
超
昇
到

「
某
種
若
不
到
的
東
西
的
知
識
」
。
這
些
不
是
物
質
的
東
西
我
們
「
經
由
否
定
推
想
」
'
藉
若
否
定
它
們
具
有

感
覺
事
物
的
特
色
而
知
道
，
或
者
我
們
可
以
類
比
地
知
道
;
可
是
如
果
沒
有
了
知
性
主
動
的
能
力
，
我
們
對
它

們
將
是
一
無
所
知
@
。

還
布
一
個
更
大
的
困
難
，
是
前
面
已
提
及
而
尚
未
解
決
的
。
我
們
對
於
上
帝
的
觀
念
，
對
於
任
何
精
神
的

東
西
的
觀
念
，
如
何
能
有
正
面
的
內
容
?
譬
如
，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位
格
的
，
顯
然
我
們
不
是
把
上
帝
歸
屬
於
人

類
的
位
格
@
可
是
，
如
果
我
們
的
意
思
只
是
上
帝
不
少
於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
位
格
的
」
'
那
磨
我
們
對
於
神
的

位
格
的
觀
念
有
任
何
正
面
的
內
容
嗎
?
「
不
少
於
位
格
拘
」
是
正
面
的
觀
念
嗎
?
如
果
以
肯
定
的
語
詞
「
更
多

於
佐
格
的
」
來
說
，
是
不
是
就
有
正
面
的
內
容
呢
?
如
果
沒
有
，
那
麼
我
們
侷
限
於
遮
詮
法
，
只
能
否
定
地
知

.545. 第卅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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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上
帝
，
可
是
多
瑪
斯
不
只
是
應
用
了
遮
設
法
，
他
也
使
用
了
表
詮
法
，
主
張
我
們
可
以
「
經
由
擴
大
所
知
」

而
知
道
上
膏
。
如
果
我
們
把
智
慧
歸
屬
於
上
帝
，
我
們
是
把
最
崇
偉
的
智
慧
歸
屬
於
上
帝
。
我
們
很
難
君
出
我

們
對
神
的
智
慧
的
觀
念
真
正
的
內
容
究
竟
是
什
麼
。
我
們
對
神
的
智
慧
的
觀
念
必
讀
建
立
於
人
的
智
慧
之
上
，

因
為
那
是
我
們
自
然
地
、
直
接
地
經
驗
到
的
唯
一
智
慧
，
然
而
吾
人
封
不
可
能
以
為
它
就
是
人
的
智
慧
。
如
果

說
神
的
智
慧
是
人
類
智
慧
之
沒
有
限
制
和
形
式
的
一
種
智
慧
，
那
麼
在
我
們
對
無
限
制
的
智
慧
毫
無
經
驗
的
情

況
下
，
我
們
又
如
何
對
此
觀
念
右
任
何
正
面
的
內
容
呢
?
答
案
似
乎
是
，
如
果
有
人
一
定
要
主
張
這
個
觀
念
有

正
面
的
內
容
，
他
必
讀
或
者
說
人
的
智
慧
的
觀
念
再
加
上
對
人
智
慧
的
否
定
，
就
是
一
個
正
面
的
觀
念
;
或
者

他
必
讀
像
斯
考
特
一
樣
，
主
張
我
們
可
以
獲
得
智
慧
之
本
質
的
觀
念
，
也
就
是
說
，
它
可
以
同
義
地
稱
述
上
帝

和
人
。
後
者
的
理
論
，
雖
然
某
些
是
右
所
幫
助
，
可
是
卸
不
完
全
令
人
滿
意
，
因
為
不
僅
多
瑪
斯
，
連
斯
考
特

都
不
主
張
智
慧
或
任
何
其
它
的
完
美
可
以
同
義
地
實
現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至
於
第
一
個
答
案
，
乍
聽
之
下
好

像
是
在
逃
避
問
題
，
可
是
進
一
步
反
省
就
可
以
清
楚
，
當
吾
人
說
上
帝
是
智
慧
的
，
意
思
是
上
帝
比
智
慧
(
人

的
智
慧
)
更
多
，
這
和
說
上
帝
是
不
智
慧
的
，
是
全
然
不
同
的
。
石
頭
是
不
智
慧
的
(
人
的
智
慧
)
，
也
不
比

智
慧
更
多
，
而
是
更
少
於
智
慧
，
如
果
我
們
用
智
慧
這
個
字
正
是
代
支
若
我
們
所
經
歷
到
的
智
慧
|
|
即
人
的

智
慧
|
|
那
磨
我
們
誠
然
可
以
說
，
不
抵
是
石
頭
不
是
智
慧
的
，
連
上
帝
也
不
是
智
慧
的
，
可
是
這
兩
句
話
的

意
義
不
相
同
，
如
果
意
義
不
相
間
，
那
麼
在
「
上
帝
不
是
智
慧
的
」
這
句
話
中
必
定
有
正
面
的
內
容
。
(
即

•• 

上
帝
比
人
的
智
慧
更
多
)
。
因
此
，
上
帝
比
特
定
一
意
義
下
的
人
的
智
慧
還
要
多
(
「
智
慧
」
在
此
是
指
無
限
地

超
越
了
人
的
智
慧
)
，
有
一
正
面
的
內
容
。
要
求
類
比
觀
念
的
內
容
必
頭
是
完
全
清
楚
的
，
而
且
是
可
表
達
的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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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得
它
們
可
以
藉
著
人
的
經
驗
完
全
地
被
了
解
;
這
接
的
要
求
全
然
誤
解
了
類
比
的
性
質
。
雖
然
多
瑪
斯
尤
許

我
們
可
以
獲
得
對
上
帝
的
某
些
認
知
，
可
是
他
卸
亦
是
理
性
主
義
者
。
上
帝
這
對
象
的
無
限
性
，
是
說
有
限
的

人
類
智
慧
無
法
獲
知
她
的
本
性
之
恰
當
的
與
完
美
的
觀
念
。
可
是
這
不
是
說
它
不
能
夠
對
上
帝
的
本
性
獲
得
不

完
全
，
不
恰
當
的
觀
念
。
知
道
上
帝
了
解
，
是
知
道
上
帝
某
些
正
面
的
東
西
，
因
為
至
少
它
告
訴
我
們
上
帝
不

是
非
理
性
的
，
不
像
一
塊
石
頭
或
一
棵
植
物
，
雖
然
知
道
「
什
麼
是
上
帝
所
了
解
的
」
本
身
超
過
了
我
們
理
解

的
能
力
。

再
問
到
位
格
這
個
例
子
。
稱
「
上
帝
是
位
格
的
」
所
依
攘
的
論
證
是
必
然
存
有
和
第
一
因
不
可
低
於
從
祂

而
來
且
又
倚
靠
於
抽
的
東
西
。
另
一
芳
面
，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多
瑪
斯
一
系
的
心
理
學
和
知
識
論
，
阻
且
我
們

說
這
樣
的
說
證
能
夠
提
供
任
何
關
於
一
神
的
位
格
自
身
的
正
確
觀
念
。
如
果
右
人
宣
稱
他
有
這
樣
的
觀
念
，
這
觀

念
必
定
是
從
經
驗
而
來
的
，
而
且
它
必
然
地
代
表
著
經
驗
的
資
料
。
他
這
麼
宣
稱
的
意
思
是
說
他
可
以
肯
定
上

帶
是
一
個
「
位
格
」
(
可
R
S

口
)
，
其
結
果
是
啟
示
與
哲
學
之
間
產
生
了
衝
突
。
可
是
，
如
果
他
了
解
他
能
藉

哲
學
的
論
證
來
得
到
上
帝
的
位
格
之
不
完
全
的
觀
念
，
那
麼
他
將
知
道
從
哲
學
的
觀
念
布
權
別
說
的
只
是
「
上

帝
是
位
格
的
」
，
而
不
是
「
上
帝
是
一
個
位
格
」
。
當
啟
示
告
訴
我
們
上
帝
是
同
一
本
性
中
的
三
個
位
格
，
我

們
對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便
擴
大
了
，
可
是
卸
沒
看
牽
涉
到
神
學
和
哲
學
之
間
的
矛
盾
。
荐
者
，
當
我
們
說
，
上
帝

是
位
格
的
，
我
們
真
正
的
意
思
是
他
不
比
我
們
所
經
驗
到
的
位
格
更
少
，
位
格
必
定
是
如
此
內
在
於
祂
使
得
她

可
以
是
一
無
限
的
存
右
。
如
果
右
人
反
對
，
認
為
這
是
製
追
問
題
，
因
為
問
題
在
於
究
竟
位
格
和
無
限
牲
是
不

是
可
以
相
逅
的
，
吾
人
可
以
問
答
說
，
上
宵
的
位
格
和
上
帝
無
限
性
的
詮
明
是
相
互
獨
立
的
，
因
比
即
使
我
們

.547. 第:!fr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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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神
的
仕
格
和
神
聖
的
無
限
性
沒
有
直
接
的
經
驗
，
我
們
仍
然
可
以
知
道
位
格
和
無
限
性
必
定
是
可
以
相
融
的

。
我
們
對
於
神
的
位
格
的
觀
念
有
正
面
的
內
容
，
這
件
事
實
可
以
從
「
上
帝
是
超
位
格
的
」
(
郎
，
超
越
我
們

所
經
驗
到
的
位
格
)
以
及
「
上
帝
不
是
位
格
的
」
(
郎
，
像
石
頭
不
是
位
格
的
這
個
意
思
)
這
兩
句
話
是
不
相

同
意
思
的
，
便
可
以
君
出
來
。
如
果
我
們
有
理
由
相
信
上
帝
不
是
位
格
的
，
就
像
石
頭
不
是
位
格
的
，
那
麼
我

們
應
可
以
君
出
，
崇
拜
和
禱
告
是
沒
有
用
的
;
可
是
上
帝
是
位
格
的
，
間
接
地
暗
示
崇
拜
和
禱
告
是
適
宜
的
，

即
使
我
們
對
於
神
的
人
格
自
身
沒
有
恰
當
的
觀
念
。
正
因
為
我
們
是
有
限
的
，
對
於
一
個
無
限
的
存
有
，
我
們

只
能
有
有
限
的
、
類
比
的
自
然
知
識
，
可
是
有
限
的
與
不
完
全
的
知
識
卸
不
等
於
完
全
沒
有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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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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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
章

多
瑪
斯
阿
查
那
之
九.. 

道
德
理
論

西洋哲學史

幸
福
論
|
|
看
見
上
帝
|
善
與
惡
l
l
|其
結
l
l
!

自
然
法
則
|
|
永
恆
法
則
與
道
德

的
基
礎
在
於
主
帝
i
!

多
瑪
辦
所
認
同
而
且
旦
辦
多
格
所
不
認
同
的
負
疚
樁
性
|
J

索
蜓
的
結
性

在
此
無
法
詳
盡
地
處
理
多
瑪
斯
的
道
德
理
論
，
只
能
討
論
其
中
一
些
有
助
於
顯
示
它
與
亞
里
所
多
德
倫
理

學
之
關
係
的
一
些
重
要
觀
點
。

-在
「
尼
各
瑪
甘
倫
理
學
」

(
Z
S
B
R
E
ω口
E
E
2
)

中
，
亞
里
斯
多
德
論
說
每
一
個
動
力
都
為
某
個

目
的
而
動
，
人
的
動
力
則
為
了
幸
福
，
從
獲
得
幸
福
的
觀
點
而
動
;
他
說
，
幸
福
必
定
在
於
活
動
中
，
而
且
主

要
是
在
於
那
使
人
最
高
的
能
力
趨
向
於
最
高
級
最
可
貴
之
對
象
的
活
動
中
。
他
所
獲
得
的
結
論
是
，
人
的
幸
福

主
要
在
於
沉
思

(
5
。
R
E
)

最
高
的
對
象
，
而
其
中
尤
以
沉
思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上
帝
最
為
重
要
，
雖
然
他
認

為
其
他
的
東
西
，
如
友
誼
、
節
制
以
及
一
些
外
在
的
善
，
對
於
完
美
的
幸
福
也
是
必
要
的
。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倫
理
觀
在
特
性
上
是
幸
福
論
的
，
目
的
論
的
，
而
且
也
顯
然
是
主
知
論
的
，
因
為
他
所
說
的
沉
思
對
他
而
言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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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哲
學
的
沉
思
.. 

他
沒
右
像
柏
羅
丁
一
樣
提
出
士
心
技
人
神
」
之
類
的
宗
教
現
象
已
再
者
，
道
德
活
動
的
H

的

是
在
比
生
中
所
要
獲
得
的
目
的

•• 

只
要
提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倫
理
學
，
其
中
沒
有
暗
示
關
於
來
世
中
君
見
或
靈

視
上
帝
，
至
於
亞
民
是
否
相
信
個
人
的
不
朽
，
也
的
確
是
大
有
問
題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認
為
那
真
正
快
樂
的
人

是
哲
學
家
而
不
是
聖
人
。

多
瑪
斯
同
挂
地
也
揉
取
了
幸
福
論
以
及
目
的
論
的
觀
點
，
而
且
他
對
於
人
類
行
為
目
的
的
理
論
在
某
些
方

面
也
是
主
知
主
義
的
;
可
是
吾
人
可
以
很
快
地
君
出
由
於
重
點
的
改
變
，
使
得
他
的
理
論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之
間
有
了
相
當
大
的
差
異
。
人
的
活
動
通
當
地
落
於
道
德
領
域
之
內
的
是
自
由
的
活
動
，
從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
為
理
性
且
自
由
的
存
有
，
而
來
的
活
動
。
這
種
人
類
的
活
動
，
有
別
於
動
物
的
活
動
，
是
由
人
的
意
志
而

來
的
，
意
志
的
對
象
是
善
。
為
他
所
了
解
的
目
的
而
活
動
是
人
的
特
權
，
每
一
個
人
的
活
動
是
為
了
某
一
所
了

解
的
目
的
而
實
行
;
可
是
特
定
的
目
的
或
善
，
某
個
特
定
帥
人
類
活
動
所
要
獲
得
的
，
則
不
曾
也
不
能
完
全
地

滿
足
人
的
意
志
。
人
的
意
志
趨
向
於
普
遍
的
善
，
只
有
在
獲
得
普
遍
的
善
時
它
才
能
滿
足
，
那
麼
具
體
而
言
，

究
竟
什
麼
是
普
遍
的
善
呢
?
它
不
能
在
於
財
富
中
，
因
為
財
富
只
是
獲
得
目
的
的
手
段
，
而
普
遍
的
善
則
是
最

後
的
目
的
，
其
自
身
不
能
是
達
到
另
外
一
個
目
的
的
手
段
。
它
也
不
能
在
於
感
覺
的
享
受
，
因
為
感
覺
的
享
受

只
有
對
身
體
而
言
是
完
美
，
對
於
整
個
人
均
不
是
完
美
的
。
它
也
不
能
在
於
能
力
，
因
為
能
力
不
能
使
整
個
人

完
美
，
也
無
法
完
全
地
滿
足
意
志
，
而
且
當
它
不
能
了
解
究
極
的
普
遍
的
善
時
，
可
能
會
設
誤
用
，
為
某
種
不

值
得
、
甚
至
邪
惡
的
目
的
而
使
用
。
它
也
不
能
在
於
思
辨
性
學
悶
的
探
討
，
因
為
哲
學
的
思
辨
的
確
不
能
完
全

地
滿
足
人
的
知
性
和
意
志
。
我
們
自
然
的
知
識
來
自
感
覺
經
驗
，
然
而
人
嚮
往
得
到
有
關
究
極
原
因
自
身
的
知

- 551- 第:!lf-九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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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
而
且
這
究
極
原
因
無
法
從
形
上
學
獲
得
。
亞
里
斯
多
德
說
人
的
善
在
於
對
思
辨
性
學
闊
的
探
究
，
可
是
他

所
講
的
是
不
完
美
的
幸
福
，
只
是
在
此
生
中
所
能
獲
得
的
幸
福
。
完
美
的
幸
福
，
究
極
的
目
的
不
能
在
於
任
何

受
造
物
中
，
而
只
能
在
上
帝
襄
發
現
，
她
本
身
就
是
最
高
的
，
無
限
的
善
。
上
帝
就
是
那
共
體
而
言
的
普
遍
的

善
，
雖
然
他
是
萬
物
|
!
'
理
性
的
與
非
理
性
的
|
|
的
目
的
;
但
只
有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可
藉
著
知
識
和
愛
來
獲

得
最
高
的
善
.. 

只
有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可
以
君
見
上
帝
!
|
完
美
的
幸
福
只
有
於
那
里
。
在
此
生
中
，
人
可
以
知

道
上
帝
存
在
蒼
，
而
且
他
可
以
獲
得
關
於
上
帝
本
性
之
不
完
全
的
、
類
比
的
觀
念
，
可
是
在
來
世
中
，
他
能
夠

知
道
上
帝
自
身
，
除
了
上
帝
之
外
，
沒
有
其
它
的
目
的
可
以
完
全
地
滿
足
人
@
。

多
瑪
斯
說
，
亞
里
斯
多
德
說
到
此
生
中
可
以
獲
得
的
不
完
美
的
幸
福
;
可
是
就
如
向
我
已
經
說
過
到
，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倫
理
學
中
沒
有
談
及
任
何
其
他
的
幸
福
。
他
的
倫
理
學
是
人
類
行
為
在
此
生
中
的
倫
理
，
而
多
瑪

斯
雖
然
考
慮
來
世
中
可
獲
得
完
美
的
幸
福
，
可
是
在
此
之
前
他
並
沒
有
比
亞
民
多
說
了
些
什
麼
，
完
美
的
幸
福

當
然
也
包
括
了
一
意
志
的
滿
足
，
可
是
在
原
則
上
乃
在
於
君
見
上
帝
，
而
且
雖
然
除
了
上
帝
之
外
，
沒
有
其
他
的

善
對
於
幸
福
而
言
是
必
然
的
@
'
可
是
一
些
外
在
的
對
象
，
像
朋
友
的
結
社
有
助
於
幸
福
良
抒
的
存
在
。
因
此

，
古
人
可
以
馬
上
君
出
多
瑪
斯
的
道
德
理
論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不
同
的
層
面
上
繼
續
進
行
，
因
為
不
管
多
瑪
斯
使

用
多
少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語
言
﹒
他
對
來
世
與
君
且
上
帝
的
觀
念
，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中
是
全
然
陌
生
的
@

。
亞
里
與
多
德
所
說
的
幸
福
，
多
瑪
斯
稱
之
為
不
完
美
的
幸
福
，
暫
時
的
幸
福
，
此
生
中
所
獲
得
的
幸
福
，
而

這
不
完
美
的
幸
福
是
完
美
幸
福
的
進
階
，
完
美
的
幸
福
，
只
能
在
來
世
中
才
能
獲
得
，
而
且
原
則
上
只
能
在
於

君
見
上
帝
e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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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瑪
斯
說
完
美
的
幸
福
在
於
君
見
上
帝
，
這
句
話
為
所
有
多
瑪
斯
道
德
理
論
的
詮
釋
家
帶
來
了
一
個
難
題

，
而
且
此
問
題
比
它
乍
君
之
下
還
要
來
得
重
要
。
說
間
多
瑪
斯
理
論
最
普
遍
的
芳
法
，
是
在
保
留
多
瑪
斯
是
基

督
徒
的
立
場
這
個
範
圍
之
內
，
儘
量
地
將
它
同
化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倫
理
學
，
而
說
他
是
在
「
自
然
秩
序
中
」

考
慮
人
的
一
位
道
德
哲
學
家
，
未
曾
提
及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當
他
以
道
德
哲
學
家
的
身
分
談
及
幸
福
時
，
所
談

的
是
自
然
的
幸
福
，
獲
得
最
高
的
善
，
即
上
帝
，
上
帝
對
人
的
自
然
秩
序
開
放
，
不
需
要
有
超
自
然
、
的
恩
典
。

多
瑪
斯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他
不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
他
引
進
了
對
來
世
的
考
慮
，
而
此
正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沉
默
不
語
的
。
幸
福
主
要
在
於
在
此
生
中
(
不
完
美
的
自
然
幸
福
)
和
來
世
中
(
完
美
的
自
然
幸
福
)
可

獲
得
的
對
上
帝
的
自
然
而
然
的
知
識
和
愛
。
那
些
導
至
獲
得
這
些
一
幅
祉
，
以
及
與
獲
得
這
些
福
祉
相
合
的
活
動

都
是
善
的
，
而
那
些
與
獲
得
這
些
福
祉
不
相
合
的
活
動
則
是
不
好
的
。
事
實
上
，
我
們
之
所
以
希
望
多
瑪
斯
以

道
德
哲
學
家
的
身
份
來
談
看
見
神
的
本
質
l
|

此
神
的
本
質
是
人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沒
有
超
自
然
的
恩
典
是
無

法
獲
得
的
!
l
l

乃
是
因
為
他
沒
有
在
方
法
論
上
區
分
哲
學
家
和
神
學
家
的
不
同
，
有
時
快
他
以
哲
學
家
的
身
分

來
說
﹒
有
時
做
則
以
神
學
家
的
身
分
來
說
，
均
沒
有
清
楚
地
指
出
其
中
的
改
變
。
另
一
種
可
能
的
解
釋
，
是
把

看
見
上
帝
的
意
義
視
為
假
如
人
沒
有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的
話
，
人
無
法
超
自
然
地
君
見
神
的
本
身
，
而
只
是
在
來

世
中
才
可
以
獲
得
有
關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
這
種
解
釋
使
得
多
瑪
斯
成
為
一
個
道
德
哲
學
家
，
藉
若
引
進
未
來
的

考
慮
，
來
補
全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倫
理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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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解
釋
大
有
問
題
，
多
瑪
斯
不
只
是
對
君
見
上
帝
的
意
義
有
妥
切
的
說
明
，
甚
至
認
為
人
存
在
著
一
種

對
「
君
兒
上
帝
」
的
「
自
然
的
約
草
」

Q

「
，
究
極
的
和
完
美
的
一
瞄
祉
，
只
能
存
在
於
君
見
神
的
本
質
。
」
這
句

話
，
有
些
註
釋
家
認
為
並
不
是
指
君
見
上
帝
是
最
高
善
如
在
其
自
身
，
而
只
是
君
見
上
帝
為
第
一
因
@
可
是
，

多
瑪
斯
怎
麼
可
能
在
說
君
見
上
帝
是
第
一
因
的
知
識
時
，
彷
彿
是
在
說
那
種
可
能
是
而
且
就
是
君
見
神
的
本
質

的
知
識
呢
?
﹒
藉
若
自
然
之
光
，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上
帝
是
第
一
因
@
，
然
多
瑪
斯
說
「
究
極
的
福
祉
存
在
於
君
見

神
的
本
質
，
此
神
的
本
質
亦
即
是
善
的
本
質
」
@
。
為
了
能
夠
君
見
在
人
之
中
有
一
自
然
的
渴
求
，
人
自
然
地

渴
求
知
道
第
一
困
的
本
質
@
。
不
管
多
瑪
斯
所
說
的
是
對
是
錯
，
我
實
在
想
不
通
何
以
卡
耶
坦
(
們
且
已
ω
口
)

把
多
瑪
斯
的
意
思
認
為
只
是
「
服
服
的
潛
能
」
而
已•. 

如
果
這
不
是
某
種
正
面
的
東
西
，
它
怎
麼
會
是
一
種
「

自
然
的
渴
求
」
呢
?
在
另
一
芳
面
，
認
為
多
瑪
斯
的
意
思
是
否
定
了
君
見
上
帝
有
起
自
然
的
和
無
償
的
特
性
，

這
種
君
法
完
全
是
不
對
的
。
一
些
一
註
釋
家
(
如
蘇
亞
雷
的S
B
N
)
逃
避
了
這
個
問
題
，
而
說
多
瑪
斯
的
意
義

是
肯
定
在
人
之
中
有
一
「
右
條
件
的
」
自
然
渴
求
，
即
依
靠
上
帝
提
昇
人
到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且
給
于
他
獲
得
超

自
然
目
的
的
方
法
。
這
個
立
場
是
合
理
的
，
可
是
吾
人
必
須
認
為
多
瑪
斯
自
然
渴
求
的
意
思
多
於
只
是
知
道
第

一
因
的
本
質
這
樣
的
渴
求
!
l

共
具
體
體
的
渴
求
|
|
亦
凹
，
使
人
提
昇
到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且
必
讀
朝
往
某
種

起
自
然
的
目
的
這
樣
的
喝
求
，
才
算
是
自
然
的
渴
求
嗎
?
換
句
話
說
，
我
猜
想
多
瑪
斯
考
慮
的
是
具
體
的
人
，

當
他
說
人
有
去
知
道
上
帝
本
質
，
並
獲
得
君
見
上
帝
的
「
自
然
」
傾
向
時
，
他
的
一
意
思
是
說
「
人
自
然
盡
可
能

地
想
知
道
究
極
的
原
因
」
乃
在
於
共
體
的
事
實
的
秩
序
中
有
想
君
見
上
帝
的
渴
求
。
就
像
一
意
志
自
然
地
傾
向
普

遍
的
善
，
而
且
這
種
意
志
的
活
動
只
有
在
擁
有
上
有
時
才
可
以
達
到
滿
足
和
安
息
，
同
樣
的
，
知
性
是
為
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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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造
的
，
而
且
只
有
在
君
且
絕
對
真
理
時
才
能
滿
足
c

也
許
右
人
會
反
對
，
認
為
這
隱
含
著
這
樣
的
意
思

.• 

或
者
是
人
有
看
見
上
帝
的
自
然
的
渴
求
(
自
然
的
這

句
話
與
超
自
然
的
相
對
立
)
，
在
此
情
況
下
很
難
保
證
有
超
自
然
秩
序
的
賞
賜
，
或
者
是
多
瑪
斯
所
用
「
自
然

的
」
意
思
與
我
們
通
常
所
用
「
自
然
的
」
這
個
字
的
意
義
不
一
樣
，
它
是
與
「
不
自
然
」
相
對
立
，
而
不
是
與

「
起
自
然
」
相
對
立
。
這
樣
的
解
釋
也
許
是
曖
昧
不
明
，
而
且
是
無
法
證
成
的
。
可
是
我
所
認
為
的
是
，
多
瑪

斯
就
做
奧
古
斯
了
所
講
的
，
他
所
考
慮
的
人
是
在
具
體
中
的
人
，
蒙
呼
召
走
向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
當
他
說
，

人
有
知
道
神
的
本
質
的
自
然
渴
求
時
，
他
不
是
暗
示
著
人
的
本
性
在
假
設
的
狀
態
中
會
有
這
種
君
見
上
帝
的
自

然
揭
求
l
|

不
管
是
絕
對
的
或
有
條
件
的
l
i

而
是
人
知
性
趨
向
具
理
的
自
然
運
動
的
方
式
，
事
實
上
就
是
要

君
見
上
帝
，
不
是
因
為
在
此
生
中
或
在
來
生
中
人
的
知
性
自
身
可
以
君
見
上
帝
，
而
是
事
實
上
人
唯
一
的
目
的

是
起
自
然
的
目
的
。
我
不
認
為
當
多
瑪
斯
說
到
自
然
的
渴
求
時
，
他
是
在
假
設
的
狀
態
下
來
考
慮
人
性
，
如
果

真
是
如
此
，
那
麼
顯
然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他
的
道
德
理
論
不
是
也
不
能
是
純
粹
的
哲
學
理
論
。
他
的
道
德
理
論
一

半
是
神
學
的
，
一
半
是
哲
學
的
:
他
使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使
之
更
過
合
於
基
督
宗
教
的
架
構
。
畢
竟
，
亞
里

斯
多
德
本
人
所
考
慮
的
人
也
是
具
體
的
，
就
他
所
知
道
具
體
的
人
事
實
上
是
如
何
來
考
慮
，
而
今
/
瑪
斯
比
亞
里

斯
多
德
更
知
道
共
體
的
人
事
實
上
是
怎
攘
，
所
以
當
他
相
信
車
里
斯
多
德
的
意
思
是
對
的
，
而
且
發
現
它
可
以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觀
點
相
互
會
遇
，
於
是
乃
應
用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
這
種
做
法
是
相
當
合
理
的
。

多
瑪
斯
的
確
也
提
到
不
完
美
的
幸
福
，
人
的
暫
時
的
善
，
等
等
.•.••. 

。
可
是
這
不
是
說
，
他
是
在
偎
設
的

狀
態
干
考
慮
人
牲
。
倘
若
吾
人
聽
到
多
瑪
斯
說
教
會
的
設
立
是
為
了
幫
助
人
獲
得
超
自
然
的
苦
，
國
家
的
設
立

.555. 第卅九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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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是
為
了
幫
助
人
獲
得
暫
時
的
善
，
吾
人
就
此
還
下
判
言
，
說
多
瑪
斯
在
關
於
國
家
來
考
慮
人
時
，
是
在
純
粹

假
設
的
狀
態
下
來
考
慮
人
，
這
樣
的
斷
言
是
很
可
笑
的

•• 

他
是
就
不
同
的
面
相
和
功
能
來
考
慮
實
際
的
人
。
多

瑪
斯
並
未
忽
略
了
人
真
正
目
的
的
獲
得
超
乎
了
人
的
自
然
能
力
這
個
事
實
，
而
是
在
他
的
道
傳
理
論
中
，
他
認

為
人
有
趨
向
並
蒙
召
去
獲
得
這
個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在
問
答
幸
福
是
否
會
得
而
復
失
時
;
他
說
此
生
中
不
完
美

的
幸
福
可
能
會
失
去
，
可
是
來
生
完
美
的
幸
福
則
不
會
失
去
。
因
為
任
何
君
見
了
神
的
本
質
的
人
都
木
可
能
不

去
想
君
見
她
@
。
顯
然
，
他
所
的
是
指
超
自
然
的
幸
福
。
在
罔
答
第
二
個
反
對
意
見
時
。
他
說
意
志
以
自
然
的

必
然
性
趨
往
最
後
目
的
@
'
可
是
這
不
是
說
，
或
者
最
後
目
的
純
粹
是
自
然
的
，
或
者
是
，
如
果
它
是
超
自
然

的
，
那
麼
除
非
上
帝
指
引
人
趨
往
這
個
目
的
否
則
上
帝
不
可
能
創
造
人
。
以
上
這
兩
種
君
法
都
不
正
確
;
意
志

必
然
地
渴
求
幸
福
與
福
祉
，
而
且
事
實
上
這
福
祉
只
能
在
上
帝
里
發
現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具
體
的
人
必

然
地
想
君
見
上
帝
。

在
我
君
來
，
這
攘
的
解
釋
似
乎
可
由
「
駁
異
大
全
」
得
到
證
實
，
首
先
@
，
多
瑪
斯
論
說
，
每
一
個
知
性

的
實
體
，
其
目
的
是
去
知
道
上
帝
e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都
以
趨
往
上
帝
為
它
們
最
終
的
目
的
@
'
而
且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主
一
要
地
且
特
定
地
藉
著
它
們
最
高
的
功
能
|
|
知
性
!
!
來
趨
往
上
帝
，
可
是
，
雖
然
人
的
幸
福
和
目
的

在
原
則
上
必
定
是
在
於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這
種
知
識
不
是
藉
若
哲
學
證
明
所
能
得
到
的
。
藉
蒼
證
明
，
我
們
知

道
的
不
是
上
帝
是
什
麼
，
而
是
土
帝
不
是
什
麼
，
而
除
非
人
知
道
上
帝
自
身
，
否
則
他
永
不
幸
福
@
。
雖
然
信

仰
比
起
哲
學
的
證
明
使
我
們
知
道
更
多
關
於
上
帝
的
事
，
可
是
上
帝
的
知
識
卸
也
不
是
經
由
信
仰
就
得
到
的
。

自
然
的
褐
求
必
得
在
獲
得
最
後
日
的
、
完
美
幸
福
時
才
能
滿
足
，
「
市
信
仰
的
知
識
不
能
滿
足
這
樣
的
渴
求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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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能
激
發
它
，
因
為
每
個
人
都
希
望
君
見
他
所
相
信
的
」
@
。
因
此
，
最
後
的
目
的
和
幸
福
必
定
只
在
於
君
見

上
帝
自
身
，
君
見
神
的
本
質
，
聖
經
應
許
我
們
有
這
樣
的
君
見
，
人
將
可
以
「
面
對
面
」
地
君
見
上
帝
@
@
為

了
知
道
多
瑪
斯
所
謂
君
見
神
的
本
質
恰
當
的
意
思
是
什
麼
，
吾
人
必
領
讀
讀
多
瑪
斯
，
另
一
方
面
，
吾
人
也

必
得
讀
讀
多
瑪
斯
，
才
知
道
他
完
全
清
楚
「
沒
有
受
造
的
實
體
可
以
藉
若
自
然
的
能
力
來
君
見
上
帝
自
身
的
本

質
」
@
'
要
獲
得
這
種
君
見
，
超
自
然
的
提
昇
和
幫
助
是
必
須
的
@
。

那
麼
，
究
竟
什
麼
是
「
自
然
的
渴
求
」
?
多
瑪
斯
不
是
明
顯
地
說
過
「
因
為
自
然
的
渴
求
不
可
能
落
空

，
所
以
眾
心
所
自
然
渴
求
關
於
上
帝
實
體
的
知
識
是
可
能
獲
得
的
，
所
以
吾
人
必
須
說
藉
著
知
性
君
見
上
帝
的

實
體
是
可
能
的
，
」
@
即
使
在
此
生
中
，
這
樣
的
君
見
不
能
獲
得
@
?
如
果
真
有
一
種
君
見
上
帝
的
「
自
然
海

求
」
'
那
麼
超
自
然
福
祉
之
恩
賜
的
特
色
豈
不
是
遭
到
危
害
嗎
?
首
先
，
或
許
得
再
次
指
出
，
多
瑪
斯
曾
明
確

地
說
，
人
不
能
靠
著
自
己
的
努
力
來
達
到
君
見
上
帝
，
就
像
他
所
清
楚
肯
定
的
@
'
只
有
藉
若
上
帝
的
恩
典
才

可
能
獲
得
。
可
是
如
果
真
的
有
君
見
上
帝
的
「
自
然
渴
求
」
，
而
且
自
然
渴
求
不
至
於
落
空
，
那
麼
很
難
看
出

何
以
上
帝
的
恩
典
|
|
唯
一
使
最
後
目
的
之
獲
得
成
為
可
能
的
!
|
t
不
就
是
為
了
人
的
緣
故
而
有
的
?
多
瑪
斯

所
了
解
的
在
這
種
關
聯
下
的
「
自
然
渴
求
」
要
想
有
一
確
定
的
結
論
是
不
可
能
的
，
可
是
吾
人
可
以
合
理
地
認

為
他
是
把
自
然
渴
求
視
為
是
知
性
藉
若
實
際
的
、
具
體
的
秩
序
來
知
道
絕
對
的
真
理
。
人
的
知
性
有
趨
往
幸
福

的
自
然
傾
向
;
幸
福
必
定
是
主
要
在
於
絕
對
真
理
的
知
識
e

可
是
人
在
具
體
秩
序
中
，
必
然
趨
向
最
後
的
目
的

，
而
且
不
能
滿
足
於
比
最
後
目
的
較
低
的
任
何
其
他
東
西
。
關
於
藉
蒼
啟
示
所
知
道
的
事
實
來
君
自
然
的
揭
求

，
吾
人
可
以
說
，
人
有
「
君
見
上
帝
」
的
自
然
漏
求
。
在
「
論
真
理
」
一
書
中
@
，
多
瑪
如
說
，
但
叫
輯
人
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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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人
有
「
對
於
神
作
某
些
沉
思
」
)
的
臼
然
欲
求
，
人
可
以
藉
若
自
然
的
力
量
來
獲
得
這
樣
的
沉
思
，
可
是

他
對
於
「
趨
向
超
自
然
和
恩
典
之
目
的
(
君
見
上
帝
〉
」
的
這
種
鴻
求
則
是
恩
典
的
工
作
(
間
，
只
能
靠
著
恩

典
)
。
因
此
，
在
這
一
裊
單
多
瑪
斯
不
承
認
「
自
然
渴
求
」
就
是
君
見
上
帝
這
麼
一
個
嚴
格
的
意
義
。
在
我
看
來

，
我
們
只
能
合
理
地
假
設
;
他
在
「
神
學
大
全
」
和
「
駁
異
大
全
」
中
提
及
君
見
上
帝
的
自
然
海
求
，
他
不
是

以
「
哲
學
家
」
的
身
分
嚴
格
地
談
論
@
'
而
是
以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的
身
分
來
談
論
，
即
預
設
了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
並
且
根
接
這
個
預
設
來
解
釋
經
驗
的
資
料
。
不
管
如
何
，
上
面
所
說
的
己
可
以
充
分
地
君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多
瑪
斯
對
於
人
的
目
的
不
同
君
法
@
。

西洋哲學良

一-
一

因
此
，
意
志
渴
求
幸
福
、
福
祉
，
以
之
為
目
的
，
而
且
人
行
為
之
好
壞
就
在
於
是
不
是
一

J獲
得
這
個
目
的
的

手
段
。
當
然
，
幸
福
必
須
就
人
之
為
人
，
人
之
為
理
性
的
存
有
的
這
種
關
係
來
了
解

•• 

目
的
就
是
使
人
完
成
為

理
性
存
有
的
善

.• 

其
意
不
是
指
完
成
人
脫
離
身
體
之
外
的
知
性
，
因
為
人
不
是
脫
離
身
體
之
外
的
知
性
;
其
意

乃
是
指
人
感
覺
的
、
生
長
的
傾
向
之
完
美
，
必
定
是
附
屬
他
首
要
的
傾
向
|
|
t

知
性
的
傾
向
。
這
目
的
是
完
成

人
之
為
人
，
人
之
理
性
存
有
的
目
的
，
而
不
是
完
成
人
只
是
動
物
的
目
的
。
這
就
是
說
，
每
一
個
個
人
的
活

動
，
每
一
個
經
過
思
慮
的
活
動
，
要
不
是
符
合
理
性
的
秩
序
(
它
直
接
的
目
的
和
最
後
的
目
的
相
一
致
)
，
就

是
與
理
性
的
秩
序
不
一
致
(
它
直
接
的
目
的
和
最
後
的
目
的
不
相
一
致
)
，
因
此
每
個
人
的
行
動
或
者
是
善
或

者
是
惡
。
一
個
未
經
思
慮
的
活
動
，
如
趕
走
蒼
蠅
，
也
許
是
「
芝
麻
小
事
」
﹒
可
是
沒
有
一
個
人
經
過
思
慮
的



活
動
是
芝
麻
小
事
，
既
不
是
善
又
不
是
惡
@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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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瑪
斯
承
續
亞
旦
斯
多
德
，
以
道
德
的
或
知
性
的
德
性
為
習
慣
!
1

心
智
之
善
的
性
質
或
習
慣
，
是
人
正

當
的
生
活
所
憑
仗
的
@
。
美
德
的
習
慣
是
由
善
的
行
為
所
形
成
，
並
促
成
為
相
同
之
目
的
的
連
續
性
活
動
的
實

踐
。
除
了
明
智
之
外
，
有
知
性
的
德
性
而
無
道
德
的
德
性
，
這
是
可
能
的
，
除
了
明
智
和
了
解
之
外
，
有
道
德

的
德
性
而
無
知
性
的
德
性
，
這
也
是
可
能
的
@
。
道
德
的
德
性
在
於
「
中
庸
」
'
道
德
德
性
的
對
象
在
於
保
護

或
促
進
靈
魂
欲
求
部
分
去
順
服
的
理
性
規
則
:
可
是
順
服
暗
示
若
避
免
過
與
不
及
的
極
端
，
亦
即
欲
求
或
激
情

順
從
於
理
性
的
規
則
@
當
然
，
如
果
右
人
只
考
慮
對
理
性
只
是
單
純
的
服
從
，
那
麼
德
性
也
是
一
種
極
端
，
可

是
先
全
違
背
理
性
規
則
，
不
管
過
或
不
及
都
構
成
的
另
外
一
種
極
端
(
說
德
性
在
於
中
庸
不
等
於
說
德
性
在
於

平
庸
)
;
可
是
如
果
有
人
就
其
所
關
切
的
激
情
或
欲
求
考
慮
道
德
的
德
性
，
那
麼
它
便
存
在
於
中
庸
襄
。
揉
取

更
里
斯
多
德
的
這
個
理
論
，
似
乎
很
難
為
(
譬
如
說
)
守
東
或
自
頤
赤
貧
辯
護
，
可
是
多
瑪
斯
指
出
，
譬
如
完

全
的
施
拾
，
只
有
當
人
服
從
於
上
帝
所
啟
示
的
理
性
時
，
才
能
是
一
種
德
性
，
如
果
它
的
實
踐
符
合
於
上
帝
的

意
志
或
邀
請
，
而
且
又
是
為
了
人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那
磨
他
便
符
合
了
理
性
的
規
則
，
也
因
而
是
多
瑪
斯
所
說

的
中
庸

•• 

可
是
如
果
它
的
實
踐
是
出
於
迷
信
或
虛
榮
，
那
麼
它
將
是
一
種
偏
失
。
總
之
，
一
個
德
性
在
某
個
環

境
下
可
親
為
是
一
種
偏
失
，
在
另
外
一
種
情
形
下
可
視
為
是
中
庸
@
@
換
句
話
說
，
德
性
活
動
中
最
根
本
的
事

素
是
符
合
於
理
性
的
規
則
，
把
人
的
活
動
朝
往
他
的
最
後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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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
活
動
的
規
則
和
準
繩
是
理
性
，
因
為
指
引
人
類
活
動
自
著
最
後
目
的
，
是
屬
於
理
性
的
功
能
@
。
因
此

，
給
于
秩
序
，
要
求
義
務
的
也
是
理
性
。
然
而
這
不
是
說
，
理
性
是
義
務
的
任
意
的
根
源
，
也
不
是
說
理
性
可

以
隨
它
喜
歡
任
意
地
強
加
任
何
的
義
務
。
實
踐
理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薯
，
它
有
目
的
的
性
質
，
而
且
實
踐
理
性

認
得
盤
問
是
人
類
行
為
的
目
的
，
並
且
宣
告
它
的
第
一
原
則•• 

為
善
去
惡
;
或
善
要
被
做
而
且
被
追
求
，
惡
要
棄

絕
@
。
可
是
人
的
善
是
有
益
於
他
的
本
性
的
，
他
作
為
理
性
存
有
對
它
有
一
自
然
的
傾
向
。
因
此
，
人
共
通
於

所
有
其
他
的
實
體
，
有
一
自
然
的
傾
向
去
保
存
自
己
的
存
有
，
而
且
在
反
省
這
個
傾
向
下
，
理
性
下
令
執
行
那

些
保
存
生
命
所
必
要
的
芳
法
。
相
反
的
，
自
殺
是
要
避
免
的
。
再
者
，
人
共
通
於
其
它
的
動
物
，
有
繁
殖
及
養

育
後
代
的
自
然
傾
向
，
而
作
為
理
性
的
存
有
，
他
則
有
尋
求
真
理
，
尤
其
是
尋
求
上
帝
真
理
的
自
然
傾
向
。
因

此
，
理
性
命
令
種
族
要
繁
殖
'
子
女
要
養
育
，
真
理
要
尋
求
，
尤
其
是
那
些
一
獲
得
人
類
目
的
所
必
須
的
真
理
。

因
此
，
義
務
是
理
性
所
加
于
的
，
可
是
它
乃
直
接
地
建
立
於
人
類
本
性
自
身
;
道
德
律
是
理
性
的
也
是
自
然
的

，
亦
即
它
不
是
隨
意
的
或
反
覆
無
常
的
，
它
是
自
然
的
法
則
，
雖
然
它
是
藉
著
理
性
來
宣
告
說
明
，
可
是
在
人

性
自
身
中
卸
有
它
的
根
基
。

因
此
自
然
法
則
建
立
於
人
性
自
身
之
上
，
建
立
在
所
有
人
中
共
同
的
本
性
。
它
首
先
重
視
那
些
人
性
所
需

要
的
東
西
，
譬
如
保
護
人
生
命
的
義
務
;
可
是
還
不
是
說
每
個
人
皆
以
相
同
的
方
法
來
保
護
自
己
的
生
命
;
人

必
讀
飲
食
，
然
不
因
而
他
就
有
義
務
吃
這
個
東
西
或
那
個
東
西
，
吃
這
麼
多
或
那
麼
多
。
換
句
話
說
，
活
動
可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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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是
善
的
且
依
攘
本
性
的
，
而
不
必
是
義
務
性
的
。
再
者
，
雖
然
理
性
知
道
，
沒
有
人
可
以
不
吃
東
西
仍
然
保

存
自
己
的
生
命
，
同
時
，
沒
有
人
可
以
不
具
備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而
正
確
安
排
自
己
的
生
活
，
它
也
知
道
種
族
繁

殖
的
命
令
不
落
在
個
人
而
是
落
在
眾
人
之
上
，
即
使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真
正
去
實
行
，
它
仍
然
可
以
被
實
現
。
(

這
大
概
是
多
瑪
斯
對
於
靚
守
貞
為
違
背
自
然
法
則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答
覆
)
@
。

由
於
自
然
法
則
建
立
於
人
性
自
身
，
所
以
自
然
法
則
不
能
變
化
，
因
為
人
性
基
本
上
始
終
如
一
，
而
且
在

眾
人
中
都
是
相
同
的
，
它
不
能
增
添
。
有
益
於
人
類
生
命
的
律
令
可
以
藉
著
神
的
法
則
或
人
為
法
則
來
加
以
頒

佈
'
即
使
是
如
此
這
些
律
令
也
不
直
接
地
落
在
自
然
法
則
中
;
可
是
它
卸
不
能
被
改
變
，
如
果
所
謂
的
改
變
是

指
從
法
則
中
減
少
一
些
一
東
西
的
話
@
。

自
然
法
則
的
主
要
的
律
令
(
如

•• 

生
命
要
保
存
)
是
完
全
不
可
改
變
的
，
因
為
它
們
的
實
現
對
於
人
的
苦

是
絕
對
必
要
的
，
從
這
主
要
律
則
引
生
出
來
相
近
的
結
論
也
是
不
可
改
變
的
，
雖
然
多
瑪
斯
承
認
它
們
可
以
在

一
些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
因
為
特
殊
的
原
因
而
有
些
改
變

•• 

可
是
多
瑪
斯
在
此
所
想
的
不
是
我
們
所
謂
的
「
艱
難

的
情
況
」
，
他
所
想
的
是
像
以
色
列
百
姓
帶
走
埃
及
人
財
物
而
逃
走
的
例
子
。
他
的
意
思
乃
是
，
在
這
個
例
子

中
，
上
帝
之
做
為
最
高
的
主
與
萬
物
的
所
有
者
勝
過
於
她
做
為
一
位
立
法
者
，
她
改
變
了
財
物
的
所
有
權
，
從

埃
及
人
轉
移
到
以
色
列
人
。
因
此
以
色
列
人
不
是
真
的
犯
了
偷
竊
。
因
而
多
瑪
斯
承
認
自
然
法
則
，
之
第
二
律
令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的
可
變
通
性
。
一
一
這
種
可
變
性
就
像
士
林
學
者
所
說
的
「
內
容
上
的
變
化
」
，
而
不
是
律
令
本
身

的
變
化

•• 

它
是
由
於
活
動
的
環
境
的
變
遷
使
得
它
無
法
再
屬
於
該
禁
令
，
而
不
是
禁
令
本
身
的
改
變
。

再
者
，
正
由
於
自
然
法
則
建
基
於
人
性
本
身
，
人
不
能
對
於
最
高
的
一
般
原
則
茫
然
無
知
，
雖
然
他
們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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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會
由
於
受
到
某
些
激
情
的
影
響
而
在
特
別
的
情
況
下
應
用
這
些
原
則
，
關
於
這
二
原
則
，
人
或
許
由
於
偏
見

或
激
情
而
對
它
無
知
，
也
正
因
為
這
個
理
由
，
自
然
法
則
必
須
藉
著
神
聖
法
則
來
加
以
鞏
固
@
。

斗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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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同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的
，
義
務
是
束
縛
自
由
意
志
去
實
踐
獲
得
最
後
目
的
所
必
須
的
活
動
，
這
最
後
目
的

不
是
偎
設
的
(
可
欲
求
說
可
不
欲
求
的
目
的
)
，
而
是
絕
對
的
，
意
志
不
得
不
欲
求
它
!
!
善
必
須
以
人
的
本

性
來
加
以
解
釋
。
至
此
多
瑪
斯
緊
隨
亞
里
前
多
德
的
倫
理
學
，
不
再
有
進
一
步
之
處
嗎
?
由
理
性
而
廣
傳
的
自

然
法
則
是
不
是
沒
有
超
越
的
根
攘
?
當
然
，
亞
里
斯
多
德
幸
福
論
的
倫
理
學
適
合
於
他
整
個
目
的
論
的
觀
點
，

可
是
它
不
是
也
不
能
是
根
植
於
上
帝
，
因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上
帝
木
是
創
造
者
，
也
不
施
行
攝
理•• 
柚
是
目
的

因
，
可
是
不
是
第
一
動
力
園
式
模
型
國
。
而
在
多
瑪
斯
，
倫
理
學
若
離
開
了
與
形
土
學
之
間
可
證
明
的
關
聯
，

則
是
非
常
奇
怪
的
事
，
事
實
上
我
們
發
現
他
堅
決
主
張
這
種
關
聯
。

根
接
上
帝
創
造
而
且
管
理
世
界
的
假
設
(
這
個
證
明
不
屬
於
倫
理
學
)
，
必
然
而
來
的
是
，
認
為
神
的
智

慧
必
須
命
令
人
的
活
動
趨
向
他
的
目
的
。
用
神
人
同
型
論
的
意
揀
來
說
，
上
帝
有
人
的
模
型
觀
念
以
及
實
現
人

本
性
的
活
動
之
模
型
觀
念
，
並
且
這
些
活
動
是
人
達
成
目
的
所
必
須
的
;
神
的
智
慧
也
指
引
人
去
獲
得
那
構
成

永
恆
法
則
的
最
後
目
的
。
因
為
上
帝
是
永
恆
的
，
她
的
人
的
觀
念
也
是
永
恆
的
，
因
此
法
則
的
宣
告
來
自
上
帝

那
一
方
，
而
不
來
自
受
造
物
那
一
方
@
。
永
恆
法
則
存
在
於
上
帝
，
是
自
然
法
則
的
根
源
與
基
礎
，
自
然
法
則

分
享
了
永
恆
法
則
。
自
然
法
則
一
破
勤
地
表
現
在
人
自
然
的
傾
向
中
，
卸
藉
著
理
性
之
光
反
省
這
些
煩
，
向
市
廣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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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衍
，
因
此
只
要
每
個
人
自
然
地
擁
有
這
些
趨
向
於
人
之
目
的
的
傾
向
以
及
理
性
之
光
，
那
麼
永
恆
的
法
則
便

足
以
廣
傳
於
每
一
個
人
。
自
然
法
則
是
正
確
理
性
的
普
遍
命
令
之
整
體
，
說
明
本
性
的
善
應
該
追
求
及
本
性
的

惡
應
該
避
免
;
而
且
人
的
在
理
性
，
至
少
在
理
論
上
，
藉
蓋
自
己
的
光
可
以
獲
得
這
些
命
令
或
律
令
的
知
識
。

僅
管
如
此
，
由
於
激
情
以
及
不
合
乎
正
確
理
性
的
傾
向
之
影
響
，
可
能
使
人
步
入
歧
途
，
且
由
於
不
是
所
有
的

人
都
有
時
間
、
能
力
或
耐
心
去
為
自
己
找
出
全
部
自
然
法
則
，
因
此
為
了
道
德
上
的
需
要
，
自
然
法
則
應
該
由

上
帝
去
做
積
極
的
表
達
，
像
在
梅
瑟
十
誠
的
啟
示
中
所
做
的
那
樣
@
還
頭
加
上
一
點
:
人
在
事
實
土
有
一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並
且
為
了
使
人
應
該
能
夠
達
成
這
個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土
帝
必
須
啟
示
超
越
自
然
法
則
之
上
的
超

自
然
的
法
則
。
「
既
然
人
註
定
傾
向
於
永
恆
一
禍
址
的
目
的
，
而
這
又
超
越
了
人
自
然
晶
力
所
及
，
所
以
除
了
自

然
法
則
和
人
為
法
則
之
外
，
他
也
必
氯
藉
若
上
帝
所
賜
的
律
法
來
朝
往
他
的
目
的
」
@
。

必
須
清
楚
了
解
的
是
自
然
法
則
的
根
基
乃
是
永
恆
法
則
，
永
恆
法
則
是
自
然
法
則
的
形
上
學
基
礎
。
還
不

是
說
自
然
法
則
是
任
意
或
隨
便
設
定
的
;
它
的
意
思
只
是
如
此
.. 

考
慮
人
性
的
模
範
理
型
來
君
，
永
恆
法
則
主

要
倩
靠
的
不
是
神
的
意
志
而
是
神
的
理
性
。
人
性
既
已
給
出
，
自
然
法
則
就
不
能
是
任
何
別
的
樣
子
。
在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不
可
想
像
上
帝
服
從
道
德
法
則
，
好
像
道
德
法
則
在
她
自
身
之
外
。
上
帝
知
道
抽
的
神
性
本
質
可

以
用
眾
多
的
有
限
方
法
來
模
傲
，
其
中
的
一
個
方
法
就
是
人
的
本
性
。
在
人
的
本
性
中
，
她
辨
識
它
存
有
的
法

則
而
且
意
欲
這
些
法
則
;
她
意
欲
它
乃
因
為
她
愛
自
己
l
|

最
高
的
善
，
而
且
也
因
為
她
不
能
與
自
己
不
一
致

。
因
此
，
道
德
的
法
則
究
極
地
建
立
於
神
性
本
質
之
上
而
且
不
能
改
變

•• 

上
帝
確
切
地
意
欲
它
，
可
是
它
不
能

倚
靠
任
何
神
的
意
志
的
活
動
。
因
此
，
說
道
德
法
則
主
要
不
倚
靠
神
的
意
志
並
不
等
於
說
有
一
種
道
德
法
則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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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種
神
秘
的
方
式
立
於
上
帝
的
背
後
而
且
命
令
上
帝
:
上
帝
自
身
是
最
高
的
價
值
，
而
且
是
所
有
價
值
的
根
源

和
權
衡
;
價
值
倚
靠
於
她
不
過
這
個
意
思
是
說
，
它
們
是
上
帝
的
分
享
或
有
限
的
反
映
，
而
不
是
說
上
帝
隨
意

地
給
于
它
們
價
值
的
特
色
。
多
瑪
斯
這
個
形
上
學
根
基
的
理
論
|
|
有
神
論
的
根
基
l
l

絕
不
會
破
壞
它
的
理

性
的
或
必
然
的
特
性
，
由
於
人
本
性
自
身
倚
靠
著
上
帝
，
人
存
有
的
法
則
表
現
在
自
然
的
法
則
中
，
後
者
文
依

於
土
帝
，
所
以
究
極
而
言
，
道
德
法
則
之
所
以
如
此
，
乃
是
因
為
上
帝
是
自
有
永
有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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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最
後
，
吾
人
可
以
指
出
由
於
多
瑪
斯
了
解
上
帝
是
創
造
者
，
是
最
高
的
善
，
使
得
他
和
其
他
的
士
林
學
者

一
樣
，
共
同
認
識
一
些
自
然
的
價
值
，
這
些
價
值
是
亞
且
斯
多
德
的
上
帝
觀
中
所
木
正
視
也
無
法
正
視
的
。
譬

如
說
，
宗
教
的
德
性
便
是
最
好
的
例
子
。
宗
教
之
為
德
性
是
人
崇
拜
、
敬
畏
他
們
所
稱
為
「
萬
物
的
創
造
和
管

理
立
第
一
原
理
」
!
|
上
帝
。
這
德
性
超
乎
其
他
所
有
的
道
德
德
性
，
因
為
它
更
密
切
地
關
聯
於
上
帝
，
這
最

後
的
目
的
@
。
它
附
屬
於
正
義
的
德
性
(
做
為
附
屬
的
德
性
)
，
因
為
經
由
宗
教
的
德
性
，
人
向
上
帝
致
上
崇

拜
和
尊
榮
的
義
務
，
一
這
義
務
是
由
正
義
所
產
生
的
@
。
宗
教
植
華
於
人
對
上
帝
的
關
係
'
如
同
受
造
物
之
於
創

造
主
，
臣
侯
之
於
君
主
。
因
為
亞
旦
斯
多
德
不
視
上
帝
為
創
造
主
，
為
運
行
自
覺
的
管
理
和
攝
理
，
而
是
視
上

帝
為
只
是
目
的
因
，
隱
藏
於
自
身
之
內
，
不
自
覺
地
推
動
世
界
，
他
不
能
正
視
人
與
上
帝
之
間
有
位
格
上
的
關

係
'
雖
然
他
也
期
望
人
能
認
識
而
且
尊
敬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
以
之
為
哲
學
況
思
中
最
高
貴
的
對
象
。
可
是
，
多

瑪
斯
由
於
清
楚
的
觀
念
，
知
道
上
帝
是
創
造
主
，
是
宇
宙
中
有
先
見
之
明
的
管
理
者
，
所
以
他
能
夠
而
且
的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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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正
祖
人
主
要
的
責
任
，
是
實
際
表
達
那
與
他
整
個
存
有
所
有
的
密
切
關
係
。
在
亞
旦
斯
今
德
，
有
道
德
的
人

在
某
個
一
意
義
下
是
一
個
最
獨
立
的
人
，
而
在
多
瑪
斯
則
是
最
能
倚
靠
的
人
，
間
真
正
了
解
，
而
且
充
分
表
達
祂

倚
靠
於
上
帝
這
種
關
係
的
人
。

附

註

@ 

更
完
整
的
處
理
亞
旦
對
多
穗
倫
理
學
，
今
看
本
哲
學
史
第
一
息
，
第
鼎
立
，
冉
冉
冉
頁
@

Ð8 f) 

底
下
，
多
看
;
尤
其
是
「
神
學
太
全
」
H
Y
口
M
H
F
問
題
?
ω
﹒

參
看
「
神
學
九
全
」

H
m﹒
口
m
M
O
A
-

這
具
的
是
多
嗎
身
在
「
兩
部
大
全
」
中
的
道
結
社
訓
，
成
無
意
暗
示
多
瑪
斯
拉
地
純
粹
哲
學
倫
涅
亭
的
可

位
性
。

0800 

「
神
學
大
全
」
宮
"
口
的MO
W
ω
w
∞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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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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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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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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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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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口
m
m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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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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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O 

ω
W
M印﹒

ω
u
M∞﹒
 



3,39. 

3,40. 

3,5
1. 

@
@

e
e
 

-MWMWMW ﹒網川搶
3,52. 
3 ,52-4. 

3 ,51. 

3,47-8. 

3,52. 

@
 @

@
@

@
 

到峙的恥設國

27,2. 

「
洋
軍
啤
制

J
~
~
送
你
暉

í~車
司
的

J
5, 1, 15. 

軍
:
起
兩
~
刊
每
宮
「
但
每
(
快
峙
，
有
見
\
草
草
的
\
~
長
(A.

M
o
t
t
e
)
~
 
í林
、
曾
有
近
年
耳
語

J
(B

u
lletin

 T
hom

iste) 

6
5

1
-7

6
) 
~
阿

1934
(nos 5

7
3

-9
0

) 

E
斗
，

@
 

@
 

。
宰
躍
報
息
相
吋
柯
:
轉
軌

1
9
3
1

(nos. 

18,9. 
IIae, 

í;拉
聆
卡
布

J
Ia, 

@
 

5
5
~
縛
。

E
斗
~

Ia, 
IIae, 

@
 

58,4-5. 

64
,1

. 

90
,1

. 

E
斗
~

Ia, 
IIae, 

IIae, 

IIae, 

E
吋
恥

Ia
，

E
斗
~

Ia, 

@
 

@
 

@
 



多瑪斯阿奎那之九:道德理論• 567. 第卅九章

~eGG..@)e 

同
斗
，
H
P

參
軟
，
同
土
，
H
H
P。

k
m
w
m
﹒

們
也
叭
"
。
u
m
w
m
Y
N
N
M

已
N
﹒

同
志
，
H
P

同
上
，

H
P

同
斗
，
H
m
w

同
斗
，
E
W

口
"
。
"

閏
月
"
。
"

HHMHO-

的V
A
H
w
m

﹒

-HMHO-

HmM.M. 

閏
月m
H
O
M
W
T
A
M
.

同-
m
o
m
Y
H
U

們
也ω
W
H閃
閃
﹒

布
闢
索
拉
的
美
徒
，
今
較
「
神
學
大hr一
」
口
郎
"

8
.
特
品
。

「
神
學
大
全
」H
m
w
HHmwow 

口
ω
F

∞
H
﹒
川
，w﹒



第二卷 .568‘﹒

第
四
+
章

多
嗎
斯
阿
查
那
之
十.. 

政
治
理
論

西洋哲學史

多
瑪
斯
和
亞
旦
和
叫
多
建
|
|
人
類
社A
r口和
政
府
之
自
然
的
起
源
i
l
l

人
類
社
令
和
政

治
權
力
是
半
帝
所
意
鼠
的
1
!

最
A
T
L
P
國
家
!
l
i

個
人
和
團
家
|
|
法
律
!
l

鈍

治
權
|
|
政
體
|
|
多
瑪
斯
的
攻
治
理
論
是
也
整
個
象
統
中
一
個
完
整
的
部
份
|
|

多
瑪
斯
美
學
理
論
附
記

雖
然
在
倫
理
學
或
道
德
生
活
理
論
上
海
/
瑪
斯
提
供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理
論
中
所
沒
有
的
神
學
基
礎
，
可
是
在

哲
學
上
仍
是
根
攝
亞
里
用
多
德
的
道
攝
理
論

Q

做
為
一
個
基
督
徒
，
他
相
信
事
實
上
人
只
有
一
個
目
的
，
一
個

迢
自
然
的
目
的
，
純
粹
哲
學
的
倫
理
學
在
他
君
來
不
足
以
做
為
實
踐
的
單
繩

.• 

他
不
能
完
仝
單
純
地
採
納
亞
且

所
多
德
的
哲
學
，
因
而
他
整
個
理
論
乃
史
加
改
雄
心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也
是
一
樣
，
他
接
受
了
亞
里
亦
多
德
一
般

性
的
架
構
，
同
時
它
保
留
開
放

Q

亞
兒
叫
多
德
的
確
認
為
國
家
滿
八
一
?
或
在
理
想
上
可
以
滿
忌
，
所
有
人
的
需

要
@
。
可
是
多
瑪
斯
均
不
這
麼
想
，
因
為
他
相
信
人
的
目
的
是
一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迎
合
這
種
目
的
之
完
成
的

，
是
教
會
而
不
是
團
家
。
這
意
思
是
說
，
亞
里
斯
多
禧
所
沒
有
或
所
不
能
處
理
的
難
題

i
l

國
家
和
教
會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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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難
題
!
!
t

多
瑪
斯
必
須
加
以
考
慮
，
這
也
是
其
他
中
世
紀
學
者
在
討
論
政
治
理
論
時
必
領
加
以
考
慮
的c
換

句
話
說
，
雖
然
多
瑪
斯
在
關
於
政
治
理
論
所
處
理
的
論
題
和
方
法
上
，
大
部
分
是
來
自
亞
里
斯
多
德
，
不
過
他

封
是
從
中
世
紀
基
督
宗
教
的
見
解
來
考
慮
這
個
問
題
，
而
且
修
正
或
補
充
他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以
符
合
他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使
命
。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也
許
喜
歡
指
出
中
世
紀
的
經
濟
、
社
會
、
政
治
的
情
況
影
響
了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
可
是
多
瑪
斯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兩
人
相
異
之
處
，
不
在
於
前
者
生
於
希
臘
的
城
邦
，
後
者
生
於
封
建
時

代
，
而
在
於
前
者
認
為
人
自
然
的
目
的
是
自
足
的
，
而
且
經
過
國
家
生
活
就
可
以
達
到
，
而
後
者
則
認
為
人
的

目
的
是
超
自
然
的
，
只
有
在
來
世
中
才
能
完
全
獲
得
。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和
某
替
自
只
教
對
於
人
和
人
的
目
的
之

君
法
，
兩
者
拼
合
起
來
是
不
是
構
成
完
全
一
致
的
，
相
互
貼
切
的
系
統
，
或
者
只
是
脆
弱
的
夥
伴
;
這
個
問
題

倒
還
是
次
一
步
的
;
在
此
所
必
讀
指
出
的
是
，
強
調
中
世
紀
的
背
景
比
基
督
宗
教
本
身
對
多
瑪
斯
產
生
的
影
響

要
來
得
大
，
這
是
一
個
錯
誤
的
君
法
。
基
督
宗
教
本
身
不
是
中
世
紀
才
出
現
，
也
不
只
侷
限
於
中
世
紀ω
教
會

和
國
家
之
間
關
係
的
難
題
其
確
切
的
形
式
是
怎
樣
，
這
當
然
是
必
讀
從
中
世
紀
的
背
景
來
君
;
可
是
究
極
而
一
可
一
口

，
這
個
難
題
的
產
生
乃
在
於
對
於
人
和
他
的
命
運
兩
種
不
同
概
念
的
相
互
對
立
，
至
於
它
在
什
麼
時
候
，
或
由

那
一
位
思
想
家
所
定
下
的
形
式
，
這
封
只
是
偶
然
的
。

.569. 第四十章

對
多
瑪
斯
而
昔
日
，
對E
E
斯
多
億
而
-
E亦
然
，
國
家
是
建
立
於
人
性
之
上
的
自
然
的
組
織
。
在
「
治
道
原

理
」
@
中
，
他
論
說
每
個
受
造
物
都
右
它
的
目
的
，
布
此
一
一
受
造
物
必
然
地
或
本
能
地
獲
得
他
的
目
的
，
至
於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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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必
須
由
理
性
的
引
導
來
獲
得
他
的
目
的
。
可
是
人
不
是
孤
離
的
個
人
，
可
以
使
用
個
人
的
理
性
靠
著
個
人
來

完
成
自
己
的
目
的
;
在
本
性
上
人
就
是
社
會
性
的
或
政
治
性
的
存
有
，
與
他
的
同
伴
共
同
生
長
於
一
個
團
體
中

。
事
實
上
，
人
比
其
他
動
物
更
需
要
社
會
，
因
為
大
自
然
為
動
物
提
供
了
衣
服
，
防
禦
的
技
能

...•.. 

等
等
，
而

對
於
人
均
一
無
所
給
，
使
他
只
能
靠
自
己
應
用
理
性
來
供
應
自
己
，
而
且
他
只
能
經
過
與
其
他
人
的
共
同
合
作

才
可
以
完
成
。
分
工
是
必
須
的
，
布
些
人
必
須
專
心
於
醫
藥
，
有
些
人
專
精
於
農
業...... 

可
是
人
的
社
會
性
最

明
顯
的
記
號
，
是
他
通
過
語
言
向
他
人
表
達
自
己
觀
念
的
這
種
功
能
。
其
他
動
物
只
能
用
一
般
性
的
記
號
來
表

達
它
們
的
感
受
，
而
人
則
能
整
全
地
表
達
他
的
概
念
。
這
表
示
人
比
起
其
他
畫
居
性
的
動
物
(
比
起
螞
蟻
和
蜜

蜂
更
是
如
此
)
，
更
是
天
生
自
然
地
遍
應
於
社
會
。

因
此
社
會
對
於
人
而
言
是
自
然
的
，
而
如
果
社
會
是
自
然
的
，
那
麼
政
府
也
是
自
然
的
。
這
就
像
人
或
動

物
一
撮
，
當
管
理
和
統
一
的
原
則
(
魂
)
離
開
了
，
它
們
的
肢
體
便
會
崩
散
，
同
樣
的
，
人
類
社
會
由
於
人
數

的
眾
多
和
自
私
心
，
也
會
崩
潰
，
除
非
藉
若
某
些
人
集
思
廣
義
從
共
同
的
善
來
指
導
個
人
的
活
動
。
何
處
有
多

數
的
受
造
物
具
有
共
同
的
善
要
達
成
，
何
處
就
必
定
有
共
同
管
理
的
力
量
。
在
身
體
上
有
心
或
頭
做
為
主
要
的

要
素
，
身
體
受
靈
魂
來
指
導
，
在
靈
魂
中
，
易
發
怒
的
，
貪
肉
慾
的
部
分
則
受
理
性
來
控
制
，
在
整
個
宇
宙
中

，
較
低
的
天
體
由
較
高
的
天
體
，
根
攘
神
聖
攝
理
的
分
配
，
來
指
導
，
來
管
理
。
大
千
宇
宙
是
如
此
，
個
人
是

如
此
，
那
麼
在
人
類
社
會
中
也
必
是
如
此
。

西洋哲學史

-.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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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人
類
的
社
會
和
管
理
是
自
然
的
，
在
人
性
中
已
經
預
表
好
了
，
那
麼
它
們
必
然
是
有
上
帝
的
應
證
和

許
可
。
因
為
人
性
是
上
帝
所
造
的
。
在
創
造
人
時
，
上
帝
就
意
欲
了
人
的
社
會
和
政
府
。
人
沒
有
資
格
說
國
家

是
罪
的
結
果
。
如
果
沒
有
人
犯
錯
，
那
麼
顯
然
的
某
些
國
家
的
活
動
和
制
度
是
不
需
要
的
，
可
是
即
使
如
果
無

罪
的
狀
態
存
在
的
話
，
也
一
定
有
一
個
權
威
來
關
切
共
同
的
善
。
「
人
生
下
來
就
是
社
會
性
的
動
物
，
因
此
在

無
罪
的
狀
態
中
人
也
會
住
在
社
會
中
，
可
是
除
非
有
人
在
管
理
蒼
，
否
則
許
多
人
的
共
同
社
會
生
活
便
無
法
存

在
，
以
便
獲
得
共
同
的
善
」
@
。
再
者
，
即
使
在
無
罪
的
狀
態
中
，
恩
賜
也
不
盡
相
同
，
如
果
有
的
人
在
知
識

上
和
公
義
上
極
為
卓
越
，
卸
沒
有
社
會
以
供
他
施
展
他
傑
出
的
才
華
，
以
指
導
大
家
活
動
，
以
獲
得
共
同
的
善

，
那
該
是
多
麼
不
適
當
的
事
。

四

.571. 第四十章

多
瑪
斯
宣
告
國
家
是
自
然
的
制
度
，
給
于
它
某
個
意
義
下
的
功
利
主
義
的
基
礎
，
木
過
這
功
利
主
義
是
亞

旦
斯
多
德
式
的
;
他
的
確
不
考
慮
國
家
是
由
開
明
的
利
己
主
義
所
創
造
的
。
當
然
他
知
道
利
己
主
義
的
力
量
，

以
及
它
們
在
社
會
上
離
心
的
趨
勢
;
可
是
他
也
知
道
人
的
社
會
傾
向
和
動
力
，
就
是
因
為
這
種
社
會
的
傾
向
使

得
人
雖
然
有
利
己
的
協
勢
，
社
會
仍
然
能
夠
繼
續
生
存
。
霍
布
士
(
出
色
穹
的
)
以
利
己
主
義
是
唯
一
的
根
本

動
力
，
因
此
一
旦
社
會
建
立
於
開
闊
的
利
己
主
義
之
謹
慎
的
命
令
上
，
那
麼
他
應
該
發
現
凝
聚
的
實
踐
原
則
乃

在
於
強
力
，
可
是
如
果
人
天
生
下
來
沒
有
故
賦
于
社
會
的
傾
向
，
那
麼
不
管
是
強
力
或
開
明
的
利
己
主
義
都
無

法
使
社
會
繼
棋
生
存
下
去
。
換
句
話
說
，
多
瑪
斯
基
督
宗
教
化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使
他
能
夠
避
免
閻
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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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罪
帥
結
果
內
這
似
乎
是
奧
古
斯
丁
的
主
張V
，
以
及
國
家
只
是
利
己
主
義
所
造
成
的
這
兩
個
觀
念
•• 

國
家
在

人
性
中
已
預
表
蒼
，
而
且
因
為
人
性
是
上
帝
創
造
的
，
所
以
國
家
是
上
帝
所
意
欲
的
。
因
此
，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結
果
:
國
家
之
為
制
度
有
它
自
己
的
權
力
、
自
己
的
目
的
和
自
己
的
領
域
。
因
此
，
多
瑪
斯
對
於
教
會
和
國
家

之
間
關
係
的
難
題
，
不
能
採
取
極
端
主
義
的
立
場
:
如
果
他
合
符
邏
輯
的
話
，
他
就
不
能
把
教
會
轉
變
成
超
國

家
，
或
把
國
家
轉
變
成
是
對
教
會
的
倚
靠
。
國
家
是
「
完
美
的
社
會
」
，
即
它
控
制
著
達
到
自
己
之
目
的
所
必

須
的
方
法
以
獲
得
共
同
的
善
，
或
獲
得
人
民
共
同
的
益
處
@
。
獲
得
共
同
的
善
首
先
預
設
蒼
，
在
國
家
之
內
及

在
人
民
之
中
的
和
平
;
其
次
，
統
一
地
領
導
人
民
的
活
動
指
向
「
善
的
活
動
」
。
第
三
是
恰
當
地
供
應
生
命
所

需
之
物
。
國
家
政
府
的
設
立
是
保
障
獲
得
共
同
的
善
之
必
要
條
件
。
而
且
為
了
共
同
的
善
也
必
須
排
除
善
之
生

活
的
障
礙
，
如
.. 

外
國
敵
人
的
侵
害
，
以
及
國
家
之
內
罪
惡
所
帶
來
的
崩
潰
，
統
治
者
必
須
能
夠
掌
握
那
些
去

除
障
礙
所
必
蜜
的
方
法
，
即
軍
事
力
量
和
司
法
系
統
@
。
教
會
的
目
的
是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比
國
家
的
目
的
還

高
，
因
此
教
會
是
比
國
家
更
高
的
社
會
，
國
家
在
關
於
超
自
然
生
命
的
事
情
上
必
讀
服
從
教
會
。
不
過
，
這
並

不
改
變
國
家
是
一
「
完
美
的
社
會
」
，
在
它
自
己
領
域
襄
是
自
治
自
律
的
。
因
此
，
若
用
後
來
神
學
的
術
語
，

多
瑪
斯
必
定
主
張
教
會
是
整
理
國
家
的
問
攘
的
力
量
。
但
丁
在
他
的
「
論
君
主
政
體
」
中
，
區
分
教
會
和
國
家

是
兩
個
領
域
中
，
至
少
在
關
於
多
瑪
斯
政
治
理
論
中
所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觀
點
的
那
部
分
，
他
的
君
法
和
多
瑪

斯
是
相
同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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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嘗
試
去
綜
合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國
家
的
觀
念
和
基
督
宗
教
對
教
會
的
觀
念
兩
者
，
總
有
些
靠
不
住
的

味
道
。
在
「
治
道
原
理
」
中
@
，
多
瑪
斯
宣
告
說
社
會
的
目
的
是
善
的
生
活
，
苦
的
生
活
依
攘
於
德
性
的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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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德
性
的
生
活
是
人
類
社
會
的
目
的
。
他
又
繼
續
說
道
，
人
最
後
的
目
的
，
不
只
是
有
德
性
地
生
活
下
去

，
而
是
經
由
德
性
的
生
活
來
享
受
上
帝
。
這
種
目
的
的
獲
得
卸
叉
超
乎
人
性
的
能
力
。
「
間
為
人
無
法
靠
著
自

己
的
力
量
來
享
受
上
帝
，
而
是
要
靠
著
神
聖
的
力
量
，
根
攘
使
徒
的
話
，
『
上
帝
的
恩
典
，
永
恆
的
生
命
』

@
'
引
導
人
獲
得
這
個
目
的
的
不
是
屬
於
人
的
法
則
，
而
是
屬
於
神
的
法
則
」•• 

引
導
人
達
到
這
最
後
目
的
的

，
就
是
服
從
基
督
和
祂
的
教
會
，
因
此
在
基
督
的
新
約
下
，
閻
王
必
讀
服
從
祭
司
。
多
瑪
斯
當
然
知
道
國
王
掌

握
著
人
間
和
世
俗
事
務
，
他
也
不
可
以
被
解
釋
成
否
定
國
家
有
自
己
的
領
域
，
不
過
他
堅
持
:
從
獲
得
永
恆
福

祉
的
觀
點
來
使
他
的
屬
民
獲
得
善
的
生
活
，
是
閻
王
的
任
務
.. 

「
他
應
該
盡
所
能
地
命
令
那
些
引
領
人
到
天
上

一
幅
扯
的
事
務
，
而
禁
止
那
些
與
天
上
福
祉
相
互
對
立
的
事
務
」
@
。
重
點
在
於
，
多
瑪
斯
並
沒
有
說
人
有
兩
個

最
後
的
目
的
，
一
個
暫
時
的
，
由
國
家
來
滿
足
，
另
一
個
是
超
自
然
的
、
永
恆
的
，
由
教
會
來
滿
足
:
他
乃
是

說
人
只
有
一
個
最
後
的
目
的
，
一
個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君
王
的
任
務
在
指
揮
世
俗
事
務
去
促
成
這
個
目
的
的
完

成
@
'
教
會
超
過
國
家
的
力
量
，
不
是
「
直
接
的
立
法
權
」
，
因
為
關
切
經
濟
、
維
護
和
平
是
國
家
的
任
務

，
而
不
是
教
會
的
。
可
是
國
家
在
關
切
這
些
事
務
時
，
必
佰
割
著
眠
在
人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上
。
換
句
話
說
，
國
家

或
許
是
「
完
美
的
社
會
」
'
可
是
要
把
人
提
昇
到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
一
意
殊
著
國
家
不
折
不
扣
的
正
是
教
會
的
牌

女
。
這
個
觀
點
建
立
於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之
上
更
多
於
建
立
在
中
世
紀
實
際
景
況
之
上
。
不
消
說
，
對
於
人
永
恆

的
超
自
然
目
的
一
無
所
知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不
會
有
這
樣
的
觀
念
。
在
多
瑪
斯
的
思
想
中
，
的
確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政
治
理
論
和
基
督
情
教
信
仰
兩
者
的
綜
合
，
我
不
應
該
嘗
試
去
否
認
這
一
點
;
可
是
就
像
我
以
前
所
說
過
的

，
我
卸
認
為
這
樣
的
綜
合
布
拉
一
靠
不
住
。
如
果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要
素
被
強
調
，
結
果
必
定
是
教
會
和
國
家
之
間

.573.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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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上
的
分
離
，
這
對
多
瑪
斯
的
思
想
而
言
是
完
全
陌
生
的
。
事
實
上
，
多
嗎
斯
對
教
會
和
國
家
之
間
關
保
的

君
法
就
像
他
對
信
仰
和
理
性
之
間
關
係
的
君
法
一
樣
。
理
性
有
它
自
己
的
領
域
，
可
是
哲
學
卸
低
於
神
學.• 

同

樣
地
，
國
家
有
它
自
己
的
領
域
，
可
是
在
所
有
的
意
向
和
目
的
上
，
他
卸
是
歡
會
的
嬋
女
。
相
反
的
，
如
果
吾

人
執
守
歷
史
上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議
，
使
哲
學
在
它
自
己
領
域
內
絕
對
地
自
律
自
主
，
那
麼
自
然
而
然
的
，
在

政
治
理
論
中
，
也
會
使
國
家
在
自
己
的
領
域
之
內
絕
對
地
自
律
自
主

•• 

這
就
是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所
努
力
的
工

作
，
然
而
多
瑪
斯
斷
然
不
是
一
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因
此
，
吾
人
可
說
多
瑪
斯
政
治
理
論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的

確
代
表
著
實
際
的
境
況

.• 

民
族
國
家
逐
漸
自
我
醒
悟
，
而
教
會
的
權
威
卸
未
明
顯
地
受
到
尊
重
。
多
瑪
斯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允
許
他
使
國
家
是
一
個
完
美
的
社
會
，
可
是
，
他
的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
使
他
肯
定
人
只
能
有
一

個
究
極
的
目
的
，
避
免
他
把
國
家
視
為
是
一
個
絕
對
自
律
自
主
的
社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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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
瑪
斯
有
關
個
人
和
國
家
之
間
關
係
的
理
論
中
也
有
同
接
有
曖
昧
不
明
之
處
。
在
「
神
學
大
全
」
中
﹒

，
他
說
部
分
服
從
於
全
部
，
就
像
不
完
全
服
從
於
完
全
，
而
且
因
為
個
人
是
完
全
的
社
會
中
的
了
部
分
，
因
此

法
律
關
懷
共
同
的
幸
福
應
該
是
很
恰
當
的
。
當
然
他
嘗
試
去
說
明
法
律
主
要
是
關
懷
眾
人
的
善
而
不
是
個
人
的

善
，
可
是
他
所
說
的
卸
好
像
是
，
個
別
的
人
民
隸
屬
於
他
構
成
其
中
一
分
子
的
整
體
。
相
同
的
原
則
，
部
分
為

全
部
而
存
在
，
在
不
少
地
方
設
多
瑪
斯
應
用
於
人
對
團
體
的
關
係
。
譬
如
@
，
他
論
諦
，
若
某
個
個
別
的
老
百

姓
，
罪
惡
深
重
，
政
府
當
局
為
了
某
種
目
的
的
緣
故
，
可
以
剝
奪
他
的
生
命
。
多
瑪
斯
如
此
論
說
所
根
攘
的
理



由
就
是
個
人
為
了
某
個
目
的
受
令
於
他
做
為
其
中
一
份
子
的
團
體
。
在
對
「
倫
理
學
」
的
註
釋
中
.
，
他
主
張

，
勇
氣
表
現
於
為
了
更
好
的
東
西
，
如
為
了
保
禦
閻
家
，
而
犧
牲
個
人
的
生
命
。
這
個
見
解
正
是
上
述
原
則
的

應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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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分
受
令
於
整
體
」
這
條
原
則
代
表
多
瑪
斯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如
果
這
條
原
則
被
加
以
強
調

似
乎
他
必
須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把
個
人
隸
屬
於
國
家
;
可
是
他
也
主
張
那
追
求
眾
人
共
同
之
善
的
人
，
同
時
也
追

求
了
他
自
己
的
善
，
出
為
除
非
共
同
的
善
獲
得
了
，
否
則
個
人
自
己
的
善
也
無
法
獲
得
。
在
相
關
的
論
題
中

，
他
的
確
曾
說
，
正
確
的
理
性
判
斷
共
同
的
善
比
個
人
的
善
還
要
好
@
。
可
是
這
條
原
則
不
可
過
分
地
被
強
調

，
多
瑪
斯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崇
拜
者
，
可
是
他
也
是
基
督
索
敬
的
神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
就
像
我
們
前
面
已
經
清

到
的
，
他
很
清
楚
人
最
後
的
目
的
在
國
家
的
領
域
之
外

•• 

人
不
只
是
國
家
的
一
員
，
對
他
而
言
，
最
重
要
的
事

是
他
超
自
然
的
天
職
。
因
此
，
雖
然
很
顯
然
的
，
多
瑪
斯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使
他
不
可
能
接
受
史
賓
塞
(

閏
月
宮
門
畔
的
胃
口
約
。
己
的
國
家
論

•• 

國
家
有
積
極
的
功
能
和
道
棒
的
功
能
。
在
多
瑪
斯
不
會
有
「
集
體
主
義
」

的
問
題
，
人
是
一
個
位
格
，
有
他
自
己
的
價
值
，
他
不
只
是
一
個
「
個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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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體
主
義
對
多
瑪
斯
的
思
想
而
言
是
陌
生
的

•. 

還
可
以
從
他
關
於
法
律
及
統
治
權
之
起
源
和
本
質
的
理
論

君
出
來
。
法
律
有
四
種

•• 

永
恆
法
則
，
自
然
法
則
，
神
聖
制
定
法
，
人
為
制
定
法
。
神
聖
制
定
法
是
上
帝
絕
對

啟
示
的
法
則
，
在
猶
太
人
中
只
是
不
完
全
的
啟
示
，
惟
經
由
基
督
才
完
全
地
啟
示
@
。
國
家
的
法
律
就
是
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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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
法
。
人
類
立
法
者
的
功
能
主
要
是
應
用
自
然
法
則
@
'
由
賞
罰
來
維
繫
這
個
法
則
.
。
譬
如
，
自
然
法
則

禁
止
殺
人
，
而
理
性
君
出
制
定
此
法
的
必
要
性
，
於
是
殺
人
乃
被
清
楚
地
界
定
，
並
加
以
懲
罰
，
因
為
自
然
法

則
自
身
並
沒
有
清
楚
地
界
定
殺
人
的
細
節
，
也
沒
有
直
接
地
給
于
懲
罰
。
因
此
，
立
法
者
主
要
的
功
能
是
定
義

的
自
然
法
則
，
或
使
自
然
法
則
更
加
顯
現
出
來
，
把
它
應
用
於
個
別
的
例
子
，
使
它
成
為
有
效
的
。
因
此
人
為

制
定
法
是
從
自
然
法
則
衍
生
出
來
的
，
才
能
是
真
正
的
法
則
。
可
是
如
果
在
某
些
地
方
和
自
然
法
則
不
一
致
，

它
便
不
是
法
則
而
是
法
則
的
誤
用
@
。
統
治
者
沒
有
權
利
宣
告
那
些
違
反
自
然
法
則
，
與
自
然
法
則
(
或
神
聖

法
則
)
不
符
合
的
法
律

•• 

他
的
立
法
權
力
完
全
來
自
上
帝
，
因
為
權
力
都
來
自
上
帝
，
而
且
他
必
額
為
這
些
權

力
的
使
用
負
責
任

•• 

他
自
己
服
從
於
自
然
法
則
，
沒
有
違
背
它
，
或
命
令
他
的
屬
民
去
做
任
何
與
它
相
違
背
的

事
情
。
人
類
法
則
來
自
神
聖
法
則
，
正
因
為
此
，
公
正
的
人
類
法
則
才
能
約
束
人
的
良
心
，
不
公
正
的
法
則
則

無
法
約
束
人
的
良
心
@
法
則
可
能
是
不
公
義
的
，
或
者
是
因
為
它
違
反
共
同
的
善
，
或
者
因
為
它
只
是
為
了
立

法
者
自
私
的
、
個
人
的
目
的
;
把
不
合
理
的
負
擔
強
加
於
屬
民
的
身
上
;
或
者
是
因
為
它
以
不
合
理
、
不
公
平

的
方
式
把
負
擔
強
加
於
屬
民
身
上
，
這
樣
的
法
律
，
暴
力
的
活
動
多
於
法
律
的
法
則
，
除
非
不
實
行
它
們
，
否

則
便
會
產
生
更
大
的
惡
，
在
此
情
況
下
，
它
們
不
能
約
束
人
的
良
心
@
對
於
那
些
違
反
神
聖
法
則
的
法
律
，
遵

行
它
們
永
遠
是
不
應
該
的
，
因
為
我
們
應
該
服
從
上
帝
，
而
不
是
服
從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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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U

由
此
可
見
，
在
多
瑪
斯
的
思
想
中
，
立
法
者
的
能
力
一
點
也
不
是
絕
對
的
，
從
他
關
於
統
治
權
和
政
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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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來
君
，
也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相
同
的
結
果

ω

多
瑪
斯
主
張
，
政
府
的
統
治
權
來
自
上
帝
，
是
眾
人
所
承
認

的
，
很
有
可
能
他
主
張
統
治
權
是
上
帝
賦
予
整
個
人
民
，
自
由
人
缸
片
把
統
治
權
委
託
給
那
實
際
的
統
治
者
，
不

過
關
於
這
後
面
一
點
，
我
認
為
不
像
一
些
學
者
所
說
的
那
樣
絕
對
的
確
定
，
因
為
有
些
文
獻
可
以
顯
示
出
多
瑪

斯
主
張
別
的
君
法
。
不
過
，
無
可
否
認
的
，
他
說
到
統
治
者
代
表
人
民
@
'
而
且
他
坦
白
地
說
@
統
治
者
只
有

當
他
站
在
「
代
表
」
整
體
人
民
時
才
擁
有
立
法
的
權
力
@
。
這
些
話
可
以
合
理
地
認
為
是
意
昧
著
多
瑪
斯
的
確

主
張
統
治
權
由
上
帝
而
來
，
經
由
人
民
而
達
於
統
治
者
。
雖
然
同
時
必
讀
承
認
多
瑪
斯
很
少
以
正
式
且
顯
朗
的

方
式
來
討
論
這
個
問
遍
，
可
是
不
管
怎
攘
，
統
治
者
之
擁
有
威
權
乃
是
為
了
全
體
人
民
的
善
，
而
不
是
為
了
自

己
的
好
處
;
如
果
他
種
用
權
力
，
他
將
是
暴
君
一
個
，
多
瑪
斯
斥
責
行
刺
暴
君
的
行
為
，
詳
細
地
討
論
造
反
暴

君
所
帶
來
的
壞
處
，
如
，
謀
反
不
成
，
暴
君
會
變
本
加
厲
，
而
即
使
成
功
了
，
亦
不
過
是
以
暴
易
暴
。
廢
除
暴

君
是
合
法
的
，
尤
其
是
人
民
有
階
任
命
君
王
時
(
多
瑪
斯
很
可
能
是
指
一
種
選
舉
的
君
王
政
體
)
。
義
民
廣
除

暴
君
並
沒
有
什
麼
錯
，
即
使
君
主
的
任
期
沒
有
時
間
的
限
制
，
人
民
依
然
可
以
廢
掉
他
，
因
為
他
對
屬
民
不
遵

守
信
實
，
所
以
應
該
予
以
廢
除
@
@
從
反
抗
暴
君
所
產
生
的
害
處
，
事
先
預
防
君
王
變
成
暴
君
比
其
暴
政
一
旦

建
立
以
後
才
來
試
圖
去
造
反
要
來
得
好
。
照
理
說
，
沒
有
一
個
想
做
暴
君
的
人
會
被
人
民
擁
護
為
統
治
者
，
可

是
不
管
如
何
，
君
王
的
權
力
應
該
加
以
節
制
，
使
他
的
統
治
不
容
易
變
為
暴
政
。
事
實
上
最
好
的
政
體
是
「
混

合
式
」
的
制
度
，
貴
族
政
體
加
上
一
些
民
主
政
體
，
即
某
些
治
權
掌
握
在
人
民
手
中
@
。

.577.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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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政
治
形
態
的
分
類
，
多
瑪
斯
依
襲
亞
里
斯
多
德
。
有
三
種
好
的
政
府
(
立
法
的
民
主
政
體
，
貴
族
政

體
，
君
主
政
體
)
，
三
種
不
好
的
(
煽
動
且
不
負
責
任
的
民
主
政
體
，
寡
領
政
體
和
暴
君
政
體
)
。
暴
君
政
治

是
三
種
壞
政
治
中
最
壞
的
一
個
。
君
主
政
治
是
三
種
好
的
政
治
中
最
好
的
一
個
。
君
主
政
治
比
其
他
形
態
的
政

治
更
有
嚴
密
的
一
致
性
，
更
有
益
於
和
平
，
而
且
比
較
「
自
然
」
'
這
可
類
比
於
理
性
支
配
靈
魂
的
其
它
功
能

，
心
支
配
其
它
的
肢
體
。
更
何
況
，
蜜
蜂
亦
有
其
君
主
政
體
，
上
帝
統
治
萬
物
亦
是
一
種
君
主
專
政
@
。
可
是

最
理
想
的
君
王
人
才
是
萬
世
難
逢
的
，
而
且
就
如
向
我
們
所
君
出
的
，
在
實
行
上
，
最
好
的
政
體
是
一
種
混
合

式
的
制
度
。
在
此
政
體
下
，
君
王
的
權
力
因
著
民
選
的
官
員
而
有
所
節
制
。
換
句
話
說
，
以
現
代
的
話
來
講
，

多
瑪
斯
所
喜
愛
的
是
有
限
制
的
或
立
憲
制
的
君
主
政
體
，
雖
然
他
沒
有
說
任
何
一
個
特
定
形
態
的
政
體
是
上
帝

所
設
立
的
:
重
要
的
不
是
政
體
的
形
態
，
而
是
公
共
之
善
的
促
進
。
而
如
果
在
實
踐
上
，
政
體
形
態
是
很
重
要

的
理
由
，
那
是
因
為
它
與
公
共
之
善
的
關
係
而
成
為
重
要
。
因
此
，
多
瑪
斯
的
政
治
理
論
在
性
質
上
是
可
以
變

逅
的
，
不
是
死
板
板
的
教
條
式
的
，
他
反
對
集
體
主
義
也
暗
暗
地
反
對
放
任
的
理
論
。
統
治
者
的
任
務
是
促
進

共
同
之
善
，
除
非
他
促
進
人
民
經
濟
上
的
福
利
，
否
則
他
便
無
法
完
成
這
項
任
務
。
總
之
，
多
瑪
斯
政
治
理
論

的
特
色
是
中
庸
，
均
衡
與
共
識
。

西詳哲學史

九總
結
而
言
，
吾
人
或
許
可
以
指
出
均
勻
，
瑪
斯
政
治
理
論
是
他
整
個
哲
學
中
完
整
的
了
部
分
，
而
不
是
附
加
上

去
的
東
西
。
上
帝
是
宇
宙
最
高
的
主
和
統
治
者
。
不
過
祂
雖
然
是
第
一
困
和
最
後
因
，
均
不
是
唯
一
的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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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指
導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以
理
性
的
古
式
，
通
過
實
行
他
們
理
性
所
表
明
邁
切
的
活
動
來
達
成
他
們
的
目
的
。
任

一
受
造
物
支
配
另
一
受
造
物
的
權
力
，
不
管
一
家
之
中
父
親
支
配
家
中
其
他
成
員
的
權
力
，
或
是
一
國
之
中
君

主
支
配
他
的
屬
民
的
權
力
，
乃
是
建
立
於
理
性
之
上
，
而
且
必
須
根
接
理
性
來
運
行
:
就
如
同
所
有
的
權
力
和

威
權
都
是
從
上
帝
而
來
的
，
而
且
是
為
某
一
特
別
的
目
的
而
給
于
的
，
沒
右
理
性
和
受
造
物
有
權
行
使
無
限
制

的
、
任
意
的
、
或
曖
昧
不
明
的
權
力
來
支
配
其
他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因
此
法
律
定
義
為
「
理
性
為
公
共
之
善
所

定
的
命
令
，
由
那
關
切
團
體
的
人
所
制
定
，
所
公
佈
」
@
。
君
主
在
整
個
世
界
階
層
中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
他

的
權
力
的
建
行
必
領
成
為
整
個
宇
宙
管
理
系
統
中
的
一
部
分
。
任
何
認
為
君
王
必
積
完
全
獨
立
，
不
需
負
責
任

的
觀
念
，
對
多
瑪
斯
的
思
想
而
言
都
是
隔
生
的
。
君
王
有
他
的
責
任
，
屬
民
也
布
他
們
的
責
任
;
「
合
法
的
正

義
」
必
須
同
時
存
在
君
王
和
屬
民
身
上
，
指
導
所
有
的
德
性
之
活
動
以
完
成
公
共
的
善
@
。
可
是
這
些
責
任
要

從
整
個
受
造
物
中
芳
法
和
目
的
的
關
係
來
君
。
人
是
社
會
的
存
有
，
所
以
需
要
有
政
治
的
社
會
，
使
他
的
本
性

可
以
實
現
，
本
過
，
人
在
政
治
社
會
中
與
生
俱
者
的
天
職
，
必
須
從
人
受
造
的
最
後
目
的
來
君
。
在
人
的
超
自

然
目
的
和
自
然
目
的
之
間
，
人
必
定
是
親
兩
者
為
和
諧
的
，
而
且
以
後
者
服
從
於
前
者
，
因
此
人
可
以
為
獲
得

最
後
的
目
的
勝
於
任
何
其
他
的
目
的
，
如
果
君
王
命
令
他
做
那
些
違
反
他
最
後
目
的
的
活
動
，
他
必
績
不
服

從
君
玉
。
任
何
個
人
完
全
無
條
件
地
服
從
於
國
家
的
觀
念
，
多
瑪
斯
一
定
不
以
為
然
，
這
不
是
因
為
他
在
政
治

事
務
上
是
極
端
的
「
教
宗
主
義
者
」
(
其
實
他
不
是
)
，
而
是
因
為
他
整
個
神
學
及
哲
學
的
系
統
中
規
定
較
低

領
域
服
從
於
較
高
的
領
域
，
不
過
不
因
此
就
廢
丘
較
低
領
域
的
道
德
，
將
之
視
同
奴
隸
。
在
整
個
創
造
和
攝
理

的
計
劃
中
，
人
右
他
的
地
位

•• 

誤
用
與
實
際
上
的
誇
張
，
不
能
改
變
理
想
上
的
秩
序
和
階
層
，
它
們
絕
對
地

.579.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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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
於
上
帝
自
身
之
上
Q
政
體
形
態
會
改
變
，
人
卸
有
他
自
己
永
久
固
定
的
本
性
，
國
家
的
必
要
性
及
其
道
德

上
的
根
攘
，
就
在
人
性
之
上
。
國
家
不
是
上
帝
，
也
不
是
反
基
督
的
，
它
只
是
上
帝
支
配
那
些
賦
予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完
成
他
們
目
的
的
方
法
罷
了
@

多
瑪
新
美
學
理
論
附
註

.. 

西洋哲學史

吾
人
不
可
說
多
瑪
斯
哲
學
中
對
於
美
學
有
正
式
的
討
論
，
他
有
關
於
這
方
面
的
討
論
大
部
分
是
從
其
他
學

者
借
來
的
。
因
此
雖
然
他
的
講
述
可
視
為
是
美
學
理
論
的
起
步
，
可
是
想
要
在
他
的
講
述
上
發
展
出
一
套
美
學

理
論
，
再
將
此
理
論
歸
諸
於
他
，
好
像
他
自
己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一
套
理
論
一
樣
，
是
一
種
錯
誤
的
作
法
。
不
過

，
在
此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當
他
說
「
美
在
於
見
之
使
人
愉
快
」
@
'
他
的
意
思
並
不
是
否
定
美
的
客
觀
性
。
他

說
，
美
存
在
於
遍
當
的
比
例
，
屬
於
形
式
因

.• 

美
是
認
知
能
力
的
對
象
，
善
是
欲
求
的
對
象
@
Q
美
需
要
合
乎

三
個
要
素•• 

完
整
(
或
完
美
)
，
適
當
的
比
例
，
清
楚
@
.. 

通
過
顏
色•..••• 

，
形
式
透
顯
出
來
，
成
為
一
無
私

趣
(
非
欲
求
)
之
頓
悟
的
對
象
。
因
此
，
多
瑪
斯
知
道
美
的
客
觀
性
，
以
及
美
感
的
欣
趣
或
美
感
經
驗
是
白
發

的
，
不
能
等
同
於
知
性
的
認
知
，
也
不
能
化
約
成
對
善
的
了
悟
。

附

註

@ 

這
否
一
少
是
亞
里
斯
多
穗
所
採
取
的
觀
點
，
而
且
很
難
說
他
很
崇
敬
地
表
達
成
這
個
觀
點
，
雖
然
理
論
況
忍

的
個
人
理
想
會
破
壞
商
家
白
我
滿
足
椅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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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學
大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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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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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
-

h
均
月7
b明
中
，

「
諭
統
治
原
理
」
7
5
.

@ 

但
丁
實
際
上
史
關
切
的
是
主
持
商
玉
的
權
成
以
對
立
於
款
宗
的
權
成
，
而
且
本
時
候
他
的
君
三
亭
與
時
代

脫
節
;
可
是
也
很
謹
快
地
執
守
兩
個
研
域
理
論
@

08 
HW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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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馬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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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
一
章

多
瑪
斯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
﹒
箏
議

多
瑪
斯
之
剎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
!
多
瑪
斯
哲
學
中
非
亞
旦
斯
多
緝
的
成
份

l
l

多

瑪
斯
也
很
鈍
潛
品
的
張
力l
l
i

對
多
瑪
斯
的
「
新
奇
」
的
異
議
。

多瑪斯和亞里斯多德:哩會議

-圖﹒雖
然
大
亞
爾
伯
已
經
在
有
些
地
方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然
嘗
試
去
全
面
調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系
統

與
基
督
宗
教
神
學
的
則
是
多
瑪
斯
。
這
種
調
和
工
作
的
渴
求
是
很
明
顯
的
，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無
異
是
反

對
中
世
紀
所
知
道
最
富
有
影
響
力
的
廣
大
知
性
系
統
。
多
瑪
斯
本
其
系
統
化
的
天
才
，
君
準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原
則
可
以
完
成
哲
學
和
神
學
系
統
的
綜
合
。
可
是
當
我
說
多
瑪
斯
君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有
用
性
」
，

我
的
意
思
並
不
是
說
他
研
究
的
方
法
是
實
用
主
義
的
。
他
認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原
則
是
真
的
，
因
為
是
真
的
，

所
以
是
有
用
的
，
他
不
是
因
為
它
們
是
「
有
用
的
」
'
於
是
就
認
為
它
們
是
真
的
。
當
然
，
認
為
多
瑪
斯
主
義

就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是
很
荒
謬
的
，
因
為
多
瑪
斯
同
時
也
使
用
了
像
奧
古
斯
丁
，
偽
名
丹
尼
斯
，
和
其
他
中

世
紀
的
前
輩
，
以
及
一
些
猶
太
(
特
別
是
梅
蒙
尼
底
斯
)
和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
不
過
儘
管
如
此
;
多
瑪
斯
的
綜

合
還
是
藉
若
應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基
本
原
則
來
統
一
的
。
大
部
分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事
實
上
都
是
亞
里
斯
多
棒
的

，， 583. 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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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
一
〈
a
晶
這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經
由
一
位
偉
大
心
靈
重
新
思
構
後
的
理
論
，
而
不
是
奴
隸
式
地
盲
目
接

受
而
來
的
。
自
H
A
Y瑪
斯
接
受
亞
旦
斯
多
德
哲
學
，
他
之
所
以
接
受
它
，
主
要
是
因
為
他
認
為
它
是
真
的
，
而

不
是
因
為
亞
里
斯
今
德
的
名
聲
甚
大
，
或
因
為
「
未
受
洗
禮
」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正
統
基
督
宗
教
可
能
會
造
成

什
麼
危
險
.. 

像
多
瑪
斯
那
樣
的
人
，
心
思
謹
慎
，
忠
於
真
理
，
如
果
他
不
認
為
異
教
哲
學
家
的
系
統
大
體
上
是

真
的
，
他
組
不
可
能
接
受
它
@
更
何
況
這
位
哲
學
家
的
一
些
觀
點
與
傳
統
相
違
背
，
製
造
了
不
少
難
題
和
不
少

激
烈
的
反
對
意
見
，
他
更
不
可
能
接
受
它
。
他
所
接
受
哲
學
真
理
的
信
念
並
不
因
此
就
使
得
他
機
械
式
地
接
受

不
易
消
化
的
系
統

•• 

從
他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解
釋
，
可
以
君
出
他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無
費
心
思
，
他
自
己
的

著
作
也
可
以
證
明
他
很
關
切
他
所
接
受
的
原
則
中
所
隱
含
的
東
西
，
以
及
它
們
與
基
督
宗
教
真
理
的
關
係
。
如

果
我
現
在
提
示
多
瑪
斯
思
想
中
，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綜
合
在
某
些
方
面
是
非
常
任
意
的
，
我
的
意
思

不
是
取
消
我
剛
才
所
說
的
或
是
暗
示
多
瑪
斯
純
粹
是
機
械
式
地
接
納
亞
里
斯
多
德
，
不
過
，
我
認
為
他
並
不
完

全
了
解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和
基
督
京
教
信
仰
在
某
些
關
鍵
上
所
潛
存
的
張
力
狀
態
。
然
而
，
即
使
的
確
是
如
此

，
也
無
需
太
過
於
驚
訝

.• 

多
瑪
斯
是
偉
大
的
哲
學
家
和
神
學
家
，
但
他
聽
不
是
一
個
無
限
的
心
靈
，
一
個
比
他

更
微
小
的
心
智
在
罔
顧
他
的
哲
學
，
而
君
出
其
中
一
些
弱
點
，
並
不
因
此
就
有
損
於
他
的
偉
大
。

關
於
多
瑪
斯
為
了
系
統
化
的
目
的
，

-
m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論
題
，
吾
人
只
能
舉
一
兩
個
例
子

c
E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中
最
基
本
的
觀
念
之
一
是
實
凡
和
潛
能
。
多
瑪
斯
和
先
於
他
的
亞
里
斯
多
仰
和
一
樣
，
若
出
實
現
和
潛

能
在
物
質
世
界
中
和
運
動
中
(
亞
旦
斯
多
川
甘
心
中
廣
義
的
運
動
)
和
所
有
受
造
物
中
，
附
賢
的
和
實
體
的
相
互
作

用
和
互
相
關
係
。
多
瑪
斯
採
取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原
則

•• 

除
非
藉
若
本
身
就
是
實
現
的
東
西
，
沒
有
東
西
能
夠
從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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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
能
達
到
實
現
。
多
瑪
斯
承
續
亞
里
斯
多
德
從
運
動
、
變
化
•..... 

等
等
所
觀
察
到
的
事
實
來
論
證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
可
是
多
瑪
斯
比
亞
里
斯
多
德
若
得
更
深
:
他
君
見
在
每
一
個
有
限
的
東
西
中
有
雙
重
的
原
則

•• 

本
質
和
存

在
，
本
質
是
在
潛
能
中
的
存
在
，
它
並
不
必
然
存
在
，
因
此
，
他
可
以
不
只
是
論
證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
也
可
以
論
證
出
「
必
然
的
存
有
」
'
創
造
主
、
上
帝
，
甚
至
他
可
以
辨
認
上
帝
是
自
本
質
即
存
在
;
不

只
是
自
我
思
考
的
思
想
，
而
是
自
有
永
有
者
。
因
此
當
多
瑪
斯
承
續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牌
步
，
他
叉
超
越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
斯
亞
里
多
德
由
於
沒
有
清
楚
地
區
分
有
限
存
有
中
的
本
質
和
存
在
，
乃
無
法
知
道
「
存
在
」
本
身
就

是
上
帝
l
i

昕
一
有
有
限
存
在
皆
由
馳
而
來
|
|
'
的
本
質
這
個
觀
念
。

其
次
，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中
的
基
本
觀
念
是
目
的
性
，
事
實
上
，
這
個
觀
念
比
實
現
和
潛
能
的
觀
念
更
為

基
本
，
因
為
所
有
的
潛
能
變
成
實
現
的
發
生
正
是
從
獲
得
目
的
的
觀
點
來
君
。
潛
能
之
存
在
只
為
了
實
現
某
個

目
的
。
多
瑪
斯
在
宇
宙
論
、
心
理
學
、
倫
理
學
和
政
治
理
論
中
都
應
用
「
目
的
性
」
的
觀
念
，
在
此
無
需
加
以

分
析
，
不
過
吾
人
可
以
君
君
這
個
觀
念
如
何
助
他
解
釋
創
造
。
上
帝
根
撮
智
慧
來
活
動
，
為
了
目
的
來
創
造
世

界
，
可
是
目
的
除
了
上
帝
自
身
之
外
不
能
是
別
的
東
西

•• 

因
此
，
她
創
造
世
界
為
了
彰
顯
祂
自
身
的
完
美
，
分

享
而
傳
給
受
造
物
，
普
及
她
自
己
的
善
。
受
造
物
是
「
為
了
上
帝
」
而
存
在
，
她
是
它
們
最
後
的
目
的
，
雖
然

她
不
是
以
同
一
方
式
做
為
所
有
受
造
物
的
最
終
目
的
:
只
有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能
夠
以
知
識
和
愛
來
擁
有
上
帝
。

當
然
，
受
造
物
有
它
們
較
近
的
目
的
!
!
它
們
本
性
的
完
美
，
可
是
受
造
物
本
性
的
完
美
必
讀
附
從
於
所
有
受

造
物
的
最
終
目
的
|
|
上
帝
的
榮
耀
，
柚
神
聖
完
美
的
彰
顯
。
她
的
完
美
藉
著
使
受
造
物
完
美
而
完
全
彰
顯
出

來
，
因
此
上
帝
的
榮
耀
以
及
受
造
物
的
善
絕
不
是
相
對
反
的
觀
念
。
多
瑪
斯
就
這
撮
，
在
基
督
宗
教
架
構
上
能

~ 585. 第四十一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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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使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
目
的
性
」
的
理
論
與
基
督
宗
教
相
調
和
。

在
所
有
多
瑪
斯
從
亞
旦
斯
多
德
借
用
的
個
別
的
觀
念
中
，
或
依
攘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思
想
中
，
吾
人
可

以
提
到
下
列
一
點
。
靈
魂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由
它
所
賦
形
的
物
體
而
被
個
體
化
，
它
自
身
不
是
完
整
的
實
體
，

可
是
靈
魂
和
身
體
聯
合
構
成
了
完
整
的
實
體
!
|
人
。
這
種
強
調
靈
魂
和
身
體
密
切
的
聯
合
，
以
及
反
對
柏
拉

圖
在
這
方
面
的
理
論
，
使
得
它
使
容
易
解
釋
何
以
靈
魂
必
須
聯
結
於
身
體
(
靈
魂
在
本
性
上
就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
可
是
由
於
承
認
靈
魂
的
不
朽
，
它
乃
暗
示
著
靈
魂
要
求
身
體
的
復
活
@
。
至
於
質
料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這
個

理
論
，
其
結
論
是
天
使
自
於
缺
乏
料
質
，
所
以
同
種
的
天
使
不
能
多
數
化
，
這
種
君
法
引
起
不
少
多
瑪
斯
的
批

評
家
強
烈
的
反
對
，
就
如
同
我
們
現
在
所
君
到
的
。
同
樣
的
，
任
何
一
個
實
體
只
有
一
個
實
體
的
形
式
，
這
個

理
論
也
引
起
了
激
烈
的
反
對
，
此
理
論
應
用
於
人
類
實
體
，
意
昧
著
反
駁
任
何
具
體
的
形
式
。

若
採
取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心
理
學
，
自
然
而
然
也
會
採
取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知
識
論
，
並
且
堅
持
人
類
知
識
來

自
感
覺
經
驗
以
及
對
感
覺
經
驗
的
反
省
。
這
意
味
蒼
，
對
於
天
生
本
有
觀
念
的
反
駁
，
即
使
後
者
是
以
虛
說
的

形
式
;
這
也
反
對
神
性
光
啟
的
理
論
，
或
說
得
更
精
確
些
，
是
把
一
冊
的
光
啟
解
釋
成

.. 

知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加
上

上
帝
正
常
的
與
自
然
的
支
持
。
我
們
前
面
已
知
道
，
這
個
理
論
引
起
人
對
上
帝
之
類
比
知
識
的
困
難
。

不
過
，
雖
然
多
瑪
斯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式
立
場
使
他
和
傳
統
理
論
發
生
了
衝
突
，
他
仍
然
毫
無
猶
豫
地
如
此

傲
，
他
之
所
以
如
此
做
，
只
因
為
他
認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立
場
本
身
是
對
的
，
而
且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立
場
是
可

以
相
互
會
通
的
。
對
於
那
些
與
基
督
教
義
顯
然
相
連
的
立
場
，
他
拒
絕
了
它
們
，
或
者
認
為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在
這
些
要
點
上
對
於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解
釋
不
是
真
確
的
解
釋
，
或
者
至
少
未
曾
說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真
正
的
話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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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
如
，
在
註
釋
亞
里
斯
多
佑
你
靚
上
帝
為
自
我
思
考
的
思
想
時
，
多
瑪
斯
認
為
這
不
必
然
是
說
外
乎
上
帝
的
東
西

，
上
特
便
不
知
道
它
們
，
因
為
當
她
知
道
自
己
，
她
就
知
道
了
所
有
其
它
的
東
西
@
。
不
過
，
很
可
能
由
於

歷
史
上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不
認
為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知
道
這
個
世
界
而
且
運
作
攝
理
;
她
是
運
動
的
目
的
因
，
卸
不

是
動
力
因
。
同
攘
的
，
前
面
已
提
及
，
在
註
釋
「
論
靈
魂
」
中
有
關
主
動
知
性
以
及
它
在
死
後
繼
積
存
在
的
那
一

段
很
腥
味
不
闋
的
話
，
多
瑪
斯
以
較
好
的
方
式
來
解
釋
這
段
話
，
而
不
採
取
亞
維
洛
艾
的
意
思

•• 

亞
里
斯
多
德

無
需
去
斷
定
知
柱
在
眾
人
中
只
是
一
，
並
且
沒
有
個
人
不
朽
。
多
瑪
斯
極
力
拯
救
亞
里
斯
多
德
脫
離
亞
維
洛
艾

的
圈
套
，
表
現
他
的
哲
學
不
必
然
涉
及
否
定
上
帝
的
攝
理
或
人
的
不
朽
。
在
這
點
上
，
他
成
功
了
。
即
使
他
在

這
芳
面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真
正
思
想
的
解
釋
很
可
能
不
是
正
確
的
。

司

-

.587. 第四十一章

多
瑪
斯
的
亞
里
斯
多
佑
你
主
義
是
如
此
的
顯
眼
，
以
致
於
有
時
候
容
易
使
人
忘
記
在
他
思
想
中
非
車
里
斯
多

德
的
成
分
，
而
造
成
分
的
的
確
確
存
在
著
。
譬
如
，
亞
里
斯
多
德
「
形
上
學
」
中
的
上
帝
雖
然
是
目
的
因
，
卸

不
是
動
力
因
;
這
個
世
界
是
永
恆
的
，
卸
不
是
上
帝
所
造
的
。
再
者
，
對
應
於
不
同
的
領
域
，
亞
里
斯
多
德
肯

定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有
接
數
的
可
能
性
，
至
於
這
些
不
同
的
領
域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如
何
以
及
它
們
和
不
動
原
動

者
的
關
係
如
何
，
他
則
語
焉
不
詳
@
。
多
瑪
斯
自
然
神
學
中
的
上
帝
，
首
先
是
動
力
因
，
是
創
造
主
，
也
是
目

的
因

•• 

他
不
是
隱
蔽
在
燦
爛
的
彼
岸
，
與
世
隔
絕
，
只
是
愛
力
的
對
象
，
而
是
「
對
外
」
行
動
、
創
造
、
保
護

、
幫
助
、
施
行
攝
理
;
在
允
許
永
恆
創
造
這
種
可
能
性
無
法
證
明
這
點
上
，
為
/
瑪
指
向
亞
里
斯
多
德
做
了
讓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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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是
即
使
世
界
在
時
間
上
沒
有
起
點
，
世
界
之
被
造
，
它
對
士
帝
的
倚
靠
則
仍
然
是
可
以
提
明
的

e
A
q瑪
斯

所
f
R甜
的
是
「
從
永
恆
創
造
」
這
個
觀
念
不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
而
不
是
說
創
造
不
能
被
證
明
。
多
瑪
斯
自
然
神

學
的
立
場
，
或
許
可
以
說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立
場
的
補
充
或
完
成
，
而
不
能
說
是
非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可
是
必
須

記
得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上
帝
依
接
她
的
理
智
和
意
志
來
創
造
，
她
是
動
刃
因
，
創
造
者
，
模
型
因
;
這
就
是

說
，
她
把
世
界
創
造
成
是
她
神
性
本
質
的
有
限
的
模
傲
，
她
知
道
神
性
本
質
可
以
從
外
面
用
許
多
不
同
的
方
法

來
模
傲
。
換
句
話
說
，
多
瑪
斯
在
神
性
觀
念
上
利
用
了
奧
古
斯
丁
的
立
場
，
在
哲
學
上
這
是
從
新
柏
拉
圖
來
的

，
新
柏
拉
圖
又
是
從
柏
拉
圖
哲
學
傳
統
而
來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反
對
柏
拉
圓
的
模
型
理
型
，
也
反
對
柏
拉
圖
的

塑
造
神
(
口
。
B
E

品
。
)
，
而
這
些
觀
念
都
出
現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患
想
中
，
經
過
修
改
，
賦
予
哲
學
上
的
一
貫

性
，
而
與
「
從
無
創
造
」
的
理
論
相
配
合
，
從
無
創
造
是
希
臘
人
所
沒
有
想
到
的
;
多
瑪
斯
接
受
了
這
些
觀
念

，
在
這
點
上
和
奧
古
斯
丁
拉
上
了
關
係
'
也
因
此
和
從
柏
拉
圖
到
柏
羅
丁
這
個
傳
統
拉
上
了
關
係
'
而
這
些
都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無
關
。

再
者
，
多
瑪
斯
的
基
督
信
仰
經
常
侵
犯
到
他
的
哲
學
，
有
時
候
也
產
生
了
若
干
影
響
。
譬
如
，
承
認
人
有

而
且
只
有
一
個
超
自
然
的
最
後
目
的
，
他
就
必
讀
正
視
人
知
性
的
上
昇
是
對
上
帝
自
身
的
知
識
，
而
不
是
對
形

上
學
和
天
文
學
的
知
識
;
他
必
須
把
人
最
後
的
目
的
放
在
來
生
中
，
而
不
在
此
生
中
，
因
而
他
改
變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幸
福
的
觀
念
，
他
必
讀
認
為
國
家
不
足
以
滿
足
整
個
人
的
需
要
，
他
必
須
認
為
在
價
值
上
和
尊
嚴
上
，

國
家
附
屬
於
教
會
;
他
必
績
不
只
是
允
許
上
帝
對
此
生
中
道
德
生
活
的
賞
罰
，
而
且
也
必
須
把
倫
理
學
和
自
然

神
學
連
結
起
來
，
而
且
必
讀
承
認
自
然
的
道
德
生
命
不
足
以
獲
得
福
祉
，
因
為
一
繭
社
在
性
質
上
是
超
自
然
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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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法
經
由
純
粹
人
類
的
方
法
來
達
到
。
毫
無
疑
問
的
，
這
些
神
學
對
哲
學
的
侵
犯
事
例
是
可
以
再
增
加
的
;

不
過
，
在
此
，
我
想
要
注
意
的
只
是
多
瑪
斯
的
基
督
信
仰
和
他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兩
者
之
間
潛
存
著
一
些
張

力
狀
態
。一

一-

多瑪斯和亞里斯多德:爭議

如
果
吾
人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視
為
一
個
完
整
的
系
統
，
那
麼
若
有
人
嘗
試
把
它
和
超
自
然
的
宗
教
結
合

起
來
，
必
定
會
呈
現
一
些
張
力
狀
態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派
的
哲
學
家
而
言
，
真
正
有
意
義
的
是
共
相
與
全
體
性

，
而
不
是
個
別
物
本
身

•. 

吾
人
可
稱
這
是
物
理
學
家
的
觀
點
，
也
有
些
可
以
稱
之
為
藝
術
家
的
觀
點
。
個
體
的

存
在
是
為
了
種
的
善
•. 

經
過
個
體
的
延
續
而
存
在
的
是
種
，
個
別
的
人
或
者
是
在
此
生
中
獲
得
福
祉
，
或
者
他

永
不
能
獲
得

.• 

宇
宙
不
是
為
人
而
設
的
，
不
是
服
從
於
人
，
反
倒
是
人
是
宇
宙
中
的
一
分
子
、
了
部
分
，
沉
思

天
體
比
沉
思
人
類
更
有
價
值
;
反
之
，
對
基
督
徒
而
言
，
個
別
的
人
有
超
自
然
的
使
命
，
他
的
使
命
不
是
現
世

的
，
他
最
後
的
福
祉
也
不
此
生
可
以
獲
得
的
，
也
不
是
藉
若
他
天
生
的
能
力
來
獲
得
;
個
人
和
上
帝
之
間
有
位

格
性
的
關
係
'
無
論
如
何
過
分
強
調
基
督
宗
教
的
團
體
性
，
每
個
人
比
起
整
個
物
質
的
宇
宙
都
還
要
有
價
值
，

物
質
的
宇
宙
是
為
人
而
存
在
的
，
而
人
和
物
質
的
宇
宙
則
都
是
究
極
地
為
了
上
帝
而
存
在
。
誠
然
，
吾
人
可
以

合
理
地
接
受
人
是
世
界
中
一
分
子
的
這
種
觀
念
，
因
為
他
是
宇
宙
的
一
分
子
，
經
由
身
體
而
根
植
於
物
質
的
宇

宙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像
多
瑪
斯
一
樣
，
接
受
亞
里
多
斯
德
的
心
理
學
，
那
麼
靈
魂
原
本
就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藉

著
身
體
而
個
體
化
，
通
過
身
體
來
獲
得
知
識
•.••.. 

等
等
這
些
理
論
，
那
麼
吾
人
便
必
讀
強
調
人
的
地
位
不
只
是

.589. 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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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宙
中
的
一
分
子
而
已
。
就
是
從
這
個
觀
點
，
吾
人
可
以
進
而
認
為
物
理
的
缺
點
和
物
理
的
痛
苦
，
個
人
的
不
朽

和
死
亡
，
對
於
宇
宙
的
善
與
和
譜
是
有
助
益
的
，
就
如
同
陰
影
使
整
個
照
井
上
的
光
線
更
為
突
出
。
也
就
是
從

這
個
觀
點
，
多
瑪
斯
使
用
有
機
體
來
做
類
比
，
說
部
分
是
為
全
體
而
存
在
，
肢
體
是
為
整
個
身
體
而
存
在
。
如

向
前
面
所
承
認
的
，
在
這
個
觀
點
中
也
有
真
理
，
它
被
認
為
是
對
於
錯
誤
的
個
人
主
義
和
以
人
為
中
心
的
主
義

的
矯
正
而
堅
決
地
辯
護

•• 

受
造
的
宇
宙
是
為
了
上
帝
的
榮
耀
而
存
在
蒼
，
人
是
宇
宙
中
的
一
部
分
。
這
些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
可
是
卸
有
另
外
一
個
觀
點
，
人
為
了
上
帝
的
榮
耀
而
存
在
，
而
物
質
的
世
界
則
為
了
人
而
存
在e

真
正
重
要
的
在
質
而
不
在
量
，
從
量
上
君
，
人
是
微
乎
其
徵
'
可
是
在
質
上
就
是
整
個
天
體
相
加
趣
來
擺
在
人

的
旁
邊
也
得
要
相
形
見
拙
。
再
者
，
為
上
帝
榮
耀
而
存
在
的
人
不
只
是
人
「
種
」
的
人
，
而
是
一
畫
不
朽
的
人

，
其
中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超
自
然
的
天
賦
。
沉
思
人
比
沉
思
天
體
更
為
值
得
，
人
類
歷
史
比
天
文
學
更
為
重
要
，

人
的
受
苦
不
能
只
由
藝
術
的
角
度
加
以
解
說
。
我
不
是
論
議
這
兩
個
觀
念
不
能
像
多
瑪
斯
所
嘗
試
聯
合
它
們
那

樣
的
聯
合
起
來
，
可
是
我
的
確
認
為
這
攘
的
聯
合
陷
入
了
某
一
種
張
力
狀
態
，
而
且
這
種
張
力
狀
態
存
在
於
多

瑪
斯
的
綜
合
系
統
中
。

因
為
，
從
歷
史
來
看
，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是
個
「
封
閉
」
的
系
統
，
他
不
會
也
不
能
正
視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
因
為
它
是
理
性
的
產
物
而
沒
有
啟
示
的
幫
助
，
它
自
然
而
然
使
中
世
紀
學
者
易
於
了
解
自
然
理
性
的
潛
能

•• 

這
是
他
們
所
知
知
性
最
偉
大
的
成
就
。
亦
郎
，
任
何
一
個
像
多
瑪
斯
一
樣
接
受
而
且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神
學
家
，
即
使
承
認
神
學
是
外
在
的
模
範
和
準
則
，
也
不
得
木
承
認
哲
學
在
理
論
上
有
自
主
性
。
若
這
只
是
神

學
家
的
問
題
，
那
麼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的
平
樹
當
然
可
以
保
存
;
可
是
如
果
還
在
主
要
並
非
神
學
家
的
思
想
家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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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來
，
就
是
問
題
了
，
把
哲
學
所
擁
有
的
特
權
變
成
是
一
種
獨
立
宣
言
。
罔
顧
人
類
的
意
向
、
特
性
、
性
情

和
知
性
傾
向
，
我
們
可
以
君
出
接
受
一
套
不
經
由
啟
示
、
純
由
人
類
理
性
架
構
出
來
的
偉
大
哲
學
體
系
，
幾
乎

早
晚
都
會
使
哲
學
離
開
神
學
而
獨
立
。
就
這
個
意
義
(
這
樣
的
判
斷
是
歷
史
性
的
判
斷
，
而
不
是
價
值
性
的
判

斷
)
而
言
，
多
瑪
斯
所
完
成
的
綜
合
在
本
質
上
是
很
牽
強
的
。
全
幅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出
現
的
當
刻
幾
乎
就
意

昧
著
獨
立
哲
學
終
究
要
出
現
，
此
獨
立
哲
學
起
初
一
芳
面
立
於
自
己
的
腳
跟
上
，
一
芳
面
嘗
試
興
辦
學
和
平
相

處
，
宿
時
使
真
誠
'
，
有
時
使
則
不
真
誠
，
然
後
在
最
後
嘗
試
去
取
代
神
學
，
把
神
學
的
內
容
吸
收
於
自
身
之
內

。
在
基
督
宗
教
芳
面
，
起
初
我
們
發
現
神
學
家
利
用
希
臘
這
個
或
那
個
要
素
，
幫
助
他
們
來
陳
述
一
些
啟
示
的

資
料
，
這
一
直
延
續
到
中
世
紀
士
林
學
派
的
發
展
，
可
是
等
到
一
個
完
全
發
展
的
哲
學
系
統
出
現
後
，
雖
然
對

多
瑪
斯
系
統
的
創
造
有
無
可
比
擬
的
貢
獻
，
可
是
長
期
下
去
，
將
會
構
成
一
大
挑
戰
。
筆
者
在
此
無
意
駁
斥

剝
用
亞
旦
斯
多
德
來
創
造
基
督
宗
教
神
學
和
哲
學
的
綜
合
，
也
無
意
藐
視
多
瑪
斯
的
成
就
;
而
只
是
要
指
出
當

哲
學
思
想
正
在
克
分
發
展
，
並
且
贏
得
某
些
自
主
性
時
，
就
不
能
再
期
望
他
像
浪
子
悶
頭
的
比
喻
中
那
位
長
兄

一
樣
永
遠
需
乖
地
留
在
家
襄
。
多
瑪
斯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為
哲
學
的
代
表
，
為
它
施
洗
禮
，
從
歷
史
上
來
說
，
並

不
能
就
此
阻
撓
哲
學
的
發
展
，
就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
他
的
綜
合
隱
含
了
潛
在
的
張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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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
後
吾
人
來
君
君
多
瑪
斯
踩
取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所
引
起
的
異
議
。
不
過
，
在
此
只
能
扼
要
地
說
明
。
這

個
異
議
必
需
要
在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
即
車
，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做
的
解
釋
!
!
所
引
起
的
震
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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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背
景
下
來
君
。
關
於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我
們
在
下
一
幸
會
討
論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被
人
指
控
，
視
異

教
哲
學
家
的
權
威
高
於
奧
古
斯
丁
和
一
般
娶
徒
(
∞
呂
立
己
的
權
威
並
且
損
害
啟
示
之
整
全
性
，
這
樣
的
控
告

當
然
不
是
不
公
平
的
;
一
些
極
端
的
傳
統
主
義
者
認
為
多
瑪
斯
賣
給
這
些
敵
人
、
通
行
證
'
並
盡
可
能
地
陷
多
瑪

斯
於
像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一
攘
的
譴
責
。
這
整
一
段
插
曲
提
醒
我
們
多
瑪
斯
在
他
的
時
代
里
是
一
位
革
新
者
，
開
闢

了
新
的
路
徑
:
在
這
個
親
多
瑪
斯
主
義
代
表
傳
統
，
是
神
學
健
全
和
穩
固
的
代
表
者
的
時
代
里
，
能
夠
提
醒
這

件
事
(
郎
，
多
瑪
斯
是
位
革
新
者
)
，
是
非
常
有
益
的
，
一
些
各
棋
先
生
對
多
瑪
斯
激
烈
攻
擊
的
要
點
，
在
今

天
對
我
們
不
會
顯
得
特
別
的
驚
奇
，
可
是
如
果
我
們
知
道
多
瑪
斯
之
受
到
攻
擊
的
原
因
大
部
份
是
基
於
神
學
上

的
理
由
，
那
麼
我
們
便
顯
然
知
道
，
多
瑪
斯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主
義
曾
經
被
視
為
是
「
危
險
的
」
'
這
位
現
在

站
立
於
我
們
面
前
的
正
統
派
基
石
，
曾
一
度
教
人
|
|
i
至
少
被
一
些
冬
烘
先
生
|
|
認
為
是
新
異
思
想
的
撒
種

者
。
攻
擊
他
的
人
不
限
於
他
的
修
會
以
外
的
人
而
己
，
連
他
所
屬
的
修
會
|
|
道
興
修
會
|
|
1
的
人
對
他
也
懷

有
敵
意
。
多
瑪
斯
主
義
破
供
為
道
興
修
會
的
正
統
哲
學
並
非
一
慨
而
成
，
乃
是
慢
慢
形
成
的
。

多
瑪
斯
理
論
受
到
攻
擊
，
最
主
要
的
是
實
體
形
式
的
單
一
性
。
大
約
一
二
七

0
年
，
巴
黎
一
場
道
明
修
會

與
方
濟
侈
會
在
主
教
座
前
的
辯
論
中
，
曾
經
激
烈
地
爭
論
這
個
問
題
，
尤
其
方
濟
修
會
的
貝
克
漢

(
3
n
W
E

V
m口
)
指
控
多
瑪
斯
主
張
的
意
見
與
里
徒
們
，
尤
其
是
與
奧
古
斯
丁
和
安
語
莫
等
人
的
學
說
相
違
背
。
貝
克
漠

和
道
興
修
會
的
齊
瓦
得
比
(
悶
。
σ
而
且

E
Z
R
S

己
在
他
們
通
信
中
，
堅
決
地
持
守
這
種
指
控
。
控
訴
的
主

要
理
由
是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不
能
解
釋
基
督
死
去
的
身
體
何
以
和
永
生
的
身
體
是
同
一
的
。
因
為
根
攘
多
瑪
斯
，

人
的
實
體
只
有
一
個
實
體
的
形
式
，
這
個
形
式
|
|
靈
魂
，
在
死
亡
時
就
被
收
同
了
，
其
他
的
形
式
則
是
從
質

西洋哲學史



料
的
潛
能
中
被
抽
引
出
來
。
多
瑪
斯
當
然
主
張
死
去
的
身
體
和
活
蒼
的
身
體
不
是
同
一
個
，
它
們
之
為
相
同
的

一
個
乃
是
「
由
於
某
種
原
因
」
@
@
貝
克
漠
和
他
的
朋
友
認
為
這
個
理
論
對
於
聖
徒
遺
骸
的
崇
拜
是
一
致
命
傷

。
不
過
，
多
瑪
斯
主
張
基
督
死
去
的
身
體
仍
然
連
結
於
上
帝
，
因
此
，
即
使
是
在
墳
墓
里
，
也
聯
結
於
上
帝
的

話
(
詞
。
注
)
，
而
值
得
崇
拜
。
此
外
，
像
質
料
的
被
動
性
，
天
使
的
單
純
性
，
等
理
論
也
都
是
那
些
引
起
異

議
的
新
奇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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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七
七
年
三
月
七
日
，
巴
黎
主
教
湯
比
爾
(
留
名
宮
口
斗
。
呂
立
自
)
宣
禁
兩
百
十
九
條
主
張
，
以
開

除
教
藉
來
威
脅
擁
護
這
些
主
張
的
人
，
這
禁
識
的
標
準
主
要
是
用
來
反
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尤
其
是
西
格
(

的
信
自
民
間
E
E
D
C
'

和
技
埃
秋
士
(
目
。
z
z
g

丘

U
R
E
)
。
不
過
也
有
不
少
主
張
是
西
格
和
多
瑪
斯

共
同
的
看
法
。
因
此
，
多
瑪
斯
主
義
也
受
到
這
位
主
教
的
影
響
。
世
界
必
然
只
有
一
個
，
質
料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
天
使
的
個
性
化
，
以
及
天
使
與
宇
宙
之
間
的
關
係...... 

等
等
這
些
理
論
都
遭
受
譴
責
。
倒
是
實
體
形
式
的
單

一
性
，
除
了
在
學
院
襄
辯
論
和
學
議
中
遭
到
斥
責
之
外
，
卸
不
在
此
次
禁
論
之
列
，
也
不
曾
在
巴
黎
正
式
地
官
一

扭
曲
試
。

.593. 第四十一章

緊
接
巴
黎
的
禁
識
之
後
，
二
一
七
七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
牛
津
又
有
一
次
禁
識
，
由
拔
得
布
旦
大
主
教
(

〉
月
廿
京
各
忌
。
同
(
U
S
Z
F
自
己
齊
瓦
得
比
所
發
起
。
在
此
次
禁
議
中
，
除
了
宣
禁
其
他
的
主
張
外
，
也
宣

禁
了
實
體
形
式
的
單
一
性
和
質
料
的
被
動
性
。
齊
瓦
得
比
在
一
封
信
上
說
，
他
宣
禁
這
些
主
張
，
因
為
它
們
是

險
的
危
，
但
卸
不
斥
責
它
們
就
是
異
端
的
。
而
事
實
上
他
對
於
禁
識
所
可
能
達
到
的
結
果
並
不
感
到
過
分
樂
觀

，
凶
為
他
給
任
何
一
個
放
棄
提
巾
辯
護
觀
念
的
人
有
四
十
天
的
赦
免
。
只
克
漢
繼
齊
瓦
得
比
做
了
故
得
布
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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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主
教
，
於
一
二
八
四
年
十
月
廿
九
日
又
重
覆
齊
瓦
得
比
的
禁
議
，
雖
然
那
時
候
多
瑪
斯
主
義
在
道
明
會
中
已

正
式
地
設
認
定
，
可
是
貝
克
漢
仍
然
于
一
一
一
八
六
年
四
月
卅
日
，
再
次
宣
禁
那
些
新
吾
的
主
張
，
宣
布
他
們
是

異
端
。

西洋哲學史

在
那
時
候
，
多
瑪
斯
在
道
明
修
會
中
的
信
徒
愈
來
愈
多
。
論
到
這
麼
偉
大
的
成
就
時
，
無
不
認
定
這
是
他

們
之
中
的
一
人
所
完
成
的
，
並
引
之
為
榮
。
三
一
七
八
年
，
道
明
會
的
米
蘭
分
會
，
一
二
七
九
年
的
巴
黎
分
會

，
均
相
續
對
於
牛
津
道
開
會
修
士
們
開
顯
的
敵
對
態
度
產
生
反
動
。
巴
黎
分
會
雖
然
不
高
興
多
瑪
斯
主
義
接
接

納
，
可
是
也
禁
正
對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讀
責
。
一
二
八
六
年
巴
黎
的
另
一
個
分
會
宣
告
凡
是
對
多
瑪
斯
主
義
表
一
示

出
敵
意
的
教
授
均
得
去
除
他
們
的
聖
職
，
雖
然
一
直
到
十
四
世
紀
左
右
這
條
宣
告
在
修
會
其
他
的
會
員
中
才
成

為
強
制
執
行
的
。
十
三
世
紀
最
後
廿
年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信
徒
日
益
增
加
，
自
然
導
致
道
閉
會
的
學
者
公
開
發

表
對
於
攻
擊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答
辯
。
方
濟
會
士
威
廉
所
出
版
的
「
對
多
瑪
斯
弟
兄
的
修
正
」
引
起
了
一
連
串

「
修
正
的
修
正
」
，
如
藍
伯
特
(
間
也
白
宮
泣
。
問
間
已
。
m
5
)
的
「
超
乎
朽
壤
之
上
的
護
教
真
理
」
。
對
此

，
方
濟
修
會
也
有
答
辯
，
在
一
二
七
九
年
，
方
濟
會
的
亞
西
西
總
會
，
禁
正
接
受
二
一
七
七
年
巴
黎
所
譴
責
的

主
張
，
二
一
八
三
年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
的
可
S
E
R
m
)
的
方
濟
會
總
會
命
令
那
些
使
用
多
瑪
斯
「
神
學
大
全
」

的
人
，
必
須
要
參
考
威
廉
的
「
修
正
」
'
否
則
不
可
使
用
。
然
而
，
二
二
二
三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
多
瑪
斯
被
追

謊
為
聖
徒
之
後
，
方
濟
會
士
和
其
他
的
人
對
多
瑪
斯
的
攻
擊
自
然
而
然
地
逐
漸
消
失
。
二
二
二
五
年
巴
黎
主
教

撒
同
巴
黎
禁
禱
，
牛
津
方
面
也
似
乎
沒
有
正
式
撤
銷
，
可
是
貝
克
漠
的
繼
承
者
則
不
再
確
認
或
重
覆
他
的
禁
識

，
這
場
爭
議
逐
漸
告
一
段
落
了
。
十
四
世
紀
早
期
，
蘇
冬
的
湯
瑪
斯
(
凶
，

F
O
E
h
g
c門
的
丘
吉
志
說
，
根
攘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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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見
證
，
多
瑪
斯
是
一
位
「
眾
人
的
博
士
」

由
於
多
瑪
斯
的
完
整
、
清
楚
、
深
刻
，
使
得
它
自
己
自
然
而
然
地
在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的
評
價
中
建
立
了
聲

望•. 

它
是
一
套
哲
學
與
神
學
嚴
緊
的
理
性
綜
合
系
統
，
既
承
續
了
傳
抗
，
善
加
利
用
古
代
的
純
粹
哲
學
系
統
，

而
又
卓
然
成
一
家
之
言
。
儘
管
整
個
多
瑪
斯
主
義
，
在
它
的
某
此
一
一
方
面
起
初
曾
引
起
不
少
的
懷
疑
和
敵
對
，

可
是
由
於
這
個
系
統
無
可
否
認
的
優
點
，
這
些
懷
疑
和
敵
對
自
然
而
然
消
失
於
無
形
。
吾
人
均
不
能
因
此
就

斷
定
多
嗎
斯
主
義
中
世
時
在
教
會
知
性
世
界
中
就
已
經
獲
得
了
正
式
的
地
位
，
它
是
在
教
宗
李
奧
十
三
世
(

可
。
胃
F
g
M

門
口
)
「
、
永
恆
之
父
」
的
通
識
(
〉
E
R
E
H
S

丘

ω
)
之
後
，
才
佔
接
了
這
個
崇
高
的
地
位
。
像

隆
巴
特
(
戶
。E
E
E
)
的
「
言
語
錄
」
持
續
了
很
久
仍
然
有
人
為
之
作
註
釋
，
而
在
宗
教
改
革
時
期
，
大
學
內

仍
然
有
的
學
術
講
座
，
不
只
是
多
瑪
斯
的
，
也
包
括
了
部
﹒
斯
考
特
'
吉
爾
站
(
2
-
2
。
閃
閃
。
臣
。
)
，
以
及

唯
名
論
者
奧
故
(
司
E
E
B
C

問
C
n
r
g
5
)和
畢
爾
(
白
色
旦
旦
旦
。
}
)
的
講
阱
。
教
規
事
實
上
是
經
常
變
動

的
，
雖
然
多
瑪
斯
很
早
就
成
為
道
明
修
會
的
正
統
，
在
它
成
為
大
公
教
會
的
官
方
正
統
之
前
，
好
幾
個
世
紀
已

經
想
想
而
過
。
(
我
無
意
暗
示
即
使
在
「
永
恆
之
父
」
迫
論
之
後
，
多
瑪
斯
主
義
|
|
與
斯
考
特
主
義
區
別
開

來
意
義
之
下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
|
就
被
強
加
諸
於
所
有
宗
教
修
會
中
高
級
研
究
學
院
和
傳
道
機
構
，
可
是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確
設
提
議
做
為
一
個
典
範
'
夫
主
教
哲
學
家
只
有
在
理
性
靈
感
使
他
不
得
不
反
對
時
，
絕
不
會
不
贊

同
多
瑪
斯
，
可
是
即
使
不
贊
同
，
也
不
會
對
它
稍
有
不
敬
之
一
意
。
想
要
了
解
多
瑪
斯
目
前
獨
一
無
二
的
地
位
，

必
須
從
近
代
歷
史
背
景
來
君
，
這
些
背
景
在
中
世
紀
卸
是
未
曾
有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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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開
叫
答
只
是
說
這
是
相
稱
的(
2
口
〈
O
E
g
ω
)而
不
是
嚴
格
的
債
務
，
因
為
章
若
白
紋
的
方
法
它
不
能
被
實

現
的
。
在
此
我
們
似
乎
面
對
了
兩
難
，
成
才
是
靈
魂
在
瓦
綠
經
由
主
帝
的
干
涉
存
留
在
一
個
「
非
白
品
開
己

的
狀
況
中
，
或
才
是
靈
魂
之
聯
λ
戶
口
於
身
體
企
須
要
修
改
。

Ð08 

「
論
形
-
4溶
于
第
十
二
書
」
Z
R
V丹
﹒
]
戶
]
{
﹒

b
f較
，
本
哲
學
史
第
一
冊
，
部
二
，
第
泣
，
吋
頁
。

「
神
學
大
全
」
口
宮
"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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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T
的
E
維
洛
艾
主
義
﹒
﹒
布
拉
班

的
西
格

拉丁亞維洛女主義:布拉班的西格

拉
丁
亞
雄
洛
文
主
義
者
的
宗
昔
!
|
』
布
拉
拉
的
面
格
|
|
但τ
與
西
格
|
|
封
亞
維

洛
文
主
義
前
異
議
及
譴
責

「
拉
丁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
F
R
E
〉
〈
立
門
。
凹
的5
)
這
個
詞
已
經
如
此
通
行
，
很
難
不
去
使
用
它
，
可
是

吾
人
必
須
知
道
這
個
名
稱
所
特
指
的
運
動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一
個
完
整
的
部
分
，
或
基
本
上
就
是
一
個
亞

旦
斯
多
德
主
義
;
這
個
運
動
的
守
護
神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
而
不
是
亞
維
洛
艾
(
〉
〈
倚
門
『
。2
)
，
雖
然
後
者
的

確
被
認
為
是
最
卓
越
的
註
釋
家
，
而
他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獨
一
靈
魂
論
位
解
釋
也
一
夜
承
續
下
來
。
被
動
知
性
和
主

動
知
性
一
樣
，
在
眾
人
中
是
一
而
且
是
相
同
的
，
而
且
只
有
這
單
一
的
知
性
死
後
才
存
在
蒼
，
因
而
個
人
的
不

朽
乃
被
排
除
掉
。
這
個
理
論
在
十
三
世
紀
被
了
解
為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最
特
有
的
教
義
，
而
由
於
這
個
理
論
是
藉

著
亞
維
洛
艾
主
羲
者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解
釋
所
做
的
主
張
，
因
此
，
凡
支
持
此
理
論
的
被
稱
為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597. 第四+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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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除
非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很
明
確
地
認
為
與
其
說
他
們
是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不
如
說
他
們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否
則
我
若
不
出
使
用
這
個
名
稱
會
引
起
什
麼
異
議
。
他
們
似
乎
是
屬
於
巴
黎
文
學
院
，
在
教
導
與
基

督
宗
教
不
符
合
的
哲
學
理
論
，
他
們
逼
促
他
們
的
附
和
者
揉
取
亞
維
洛
艾
所
解
釋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
在
他
們
的

理
論
中
，
最
出
色
的
一
點
，
也
是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
在
眾
人
中
只
有
一
個
理
性
靈
魂
這
個
理
論
。
他
們
接
受

了
亞
維
洛
艾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模
糊
而
且
曖
昧
的
教
導
所
做
的
解
釋
，
而
主
張
不
但
是
主
動
知
性

，
連
鼓
動
知
性
也
同
樣
的
在
眾
人
中
是
一
而
且
相
同
的
。
這
種
立
場
邏
輯
的
結
論
是
否
定
個
人
的
不
朽
以
及
來

生
的
賞
罰
。
他
們
另
一
個
與
正
統
相
異
的
理
論
，
恰
巧
也
無
疑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
那
即
是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關
於
這
一
點
，
注
意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和
多
瑪
斯
之
間
的
區
分
是
很
重
要
的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
受
造

的
)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雖
然
不
被
證
現
為
是
真
確
的
，
卸
也
不
一
破
證
明
為
是
不
可
能
的
。
(
但
我
們
從
啟
示

就
可
以
知
道
事
實
上
世
界
不
是
從
永
恆
被
造
出
來
的
)
。
而
亞
維
洛
女
主
義
者
主
張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與
變
化

和
運
動
的
永
恆
性
，
在
哲
學
上
可
以
被
證
閉
。
再
者
，
他
們
中
的
某
些
人
，
似
乎
承
續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
而
否

定
神
的
攝
理
，
且
承
續
亞
維
洛
艾
，
而
主
張
命
定
論
。
因
貼
，
五
日
人
不
難
了
解
神
學
家
何
以
會
攻
擊
他
們
，
像

披
納
文
德
不
但
攻
擊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也
攻
擊
亞
里
斯
多
德
;
或
者
像
多
瑪
斯
，
論
辯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立
場
根
本
就
錯
了
，
而
且
他
們
也
不
能
代
表
亞
里
斯
多
德
|
|
即
使
不
是
全
部
，
至
少
那
些
清
楚
的
學
說
1
1
1

的
農
正
思
想
。

西洋哲學史

因
此
，
直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法
極
端
的
車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除
非
他
們
準
備
(
事
實
上
他
們
不
準
備
)

放
棄
基
督
宗
教
神
學
的
教
義
，
否
則
他
們
就
得
被
迫
去
調
和
他
們
的
哲
學
理
論
和
神
學
教
義
。
換
句
話
說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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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必
須
提
供
一
些
理
性
對
信
仰
之
間
關
係
的
理
論
，
允
許
他
們
可
以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一
起
主
張
，
在
眾
人
中
只

有
一
個
理
性
靈
魂
，
而
且
又
能
與
教
會
一
起
主
張
，
每
個
人
有
他
自
己
個
別
的
理
性
靈
魂
，
有
時
侯
，
有
人
說

他
們
為
了
使
這
樣
的
融
和
有
放
果
，
必
讀
倚
賴
於
雙
重
真
理
論
，
認
為
某
件
東
西
在
哲
學
上
或
依
撮
理
性
可
以

是
真
的
，
而
其
反
面
在
神
學
上
或
根
攘
信
仰
也
可
以
是
真
的
;
事
實
上
，
西
格
(
ω信
仰
門
。
問
自
『
忠
心
口
片
)
就
是

以
這
種
方
式
來
立
論
的
，
暗
示
著
某
些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亞
維
洛
艾
的
主
張
是
無
可
否
認
的
，
雖
然
它
們
的
反
面

根
攘
信
仰
是
真
的
。
因
此
，
吾
人
可
以
理
性
地
證
明
在
眾
人
中
只
有
一
個
理
性
的
靈
魂
，
雖
然
在
信
仰
上
我
們

確
定
每
一
人
的
身
體
都
有
一
個
知
性
的
靈
魂
。
從
邏
輯
的
觀
點
來
君
，
這
樣
的
主
張
不
但
否
認
了
神
學
，
也
否

認
了
哲
學
，
不
但
否
認
了
理
性
，
也
否
認
了
信
仰
。
可
是
亞
維
洛
艾
的
意
思
似
乎
是
說
在
自
然
的
秩
序
中
，
|
l

自
然
秩
序
是
哲
學
家
所
處
理
的
|
|
知
性
的
靈
魂
在
眾
人
中
是
一
，
可
是
上
帝
封
寄
蹟
式
地
增
多
了
知
性
的
靈

魂
，
哲
學
家
使
用
他
自
然
的
理
性
，
而
他
自
然
的
理
性
告
訴
他
在
眾
人
中
理
性
是
一
，
而
神
學
家
處
理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
解
釋
神
的
啟
示
，
向
我
們
保
證
上
帝
使
得
那
依
照
自
然
不
能
增
多
的
脊
蹟
式
地
增
多
了
，
就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
在
哲
學
上
是
真
的
，
在
神
學
上
是
假
的
，
在
神
學
上
是
真
的
，
在
哲
學
上
是
假
的
。
這
種
自
我
辯

護
的
模
式
當
然
是
神
學
家
所
不
採
取
的
，
因
為
他
們
毫
無
猶
碌
地
就
承
認
上
奇
的
介
入
，
實
行
那
理
性
上
不
可

能
的
奇
竄
。
他
們
也
不
怎
麼
同
情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所
採
取
的
另
外
一
種
自
我
辯
護
的
模
式
|
|
即
同
意
他
們

只
是
報
告
車
里
斯
多
德
的
教
導
而
已
。
根
按
當
時
候
的
一
篇
講
道
詞
|
|
很
可
能
是
波
納
文
德
所
講
的
|
|
「

右
些
學
哲
學
的
學
生
說
某
種
東
西
根
接
信
仰
不
是
真
的
，
而
當
他
們
一
故
告
之
這
些
東
西
是
與
信
仰
相
違
背
的
時

，
他
們
問
答
說
那
是
亞
里
多
斯
魯
說
的
，
他
們
自
己
並
不
如
此
主
張
，
只
是
報
告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話
而
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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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辯
護
只
是
神
學
家
視
為
遁
辭
的
說
法
罷
了
!
可
是
從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態
度
來
君
，
這

個
遁
辭
似
乎
是
可
以
成
立
的
。

-‘ -

西洋哲學史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或
急
遍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中
，
最
為
著
名
的
人
是
西
格
，
他
生
於
二
三
一
五
年
左

右
，
後
來
成
為
巴
黎
文
學
院
的
教
授
。
一
二
七

0
年
，
他
因
為
他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的
理
論
而
遭
定
罪
，
他
似

乎
不
但
辯
護
說
自
己
只
是
報
告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而
無
意
主
張
這
些
與
信
仰
不
相
合
的
理
論
，
而
且
他
還
修

正
他
的
立
場
。
有
人
認
為
他
是
因
為
多
瑪
斯
的
著
作
，
從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悔
改
歸
同
正
統
，
可
是
均
沒
有
充

分
的
證
明
說
他
真
的
放
棄
了
他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如
果
他
真
的
放
棄
了
，
那
麼
吾
人
很
難
解
釋
何
以
他
會
涉

及
一
二
七
七
年
中
的
禁
議
，
以
及
何
以
在
該
年
法
國
異
端
裁
判
長
，
瓦
爾
的
西
蒙
(
白
白
。
口
音
〈
丘
)
會
傳

他
出
庭
。
不
管
如
何
，
在
他
的
著
作
未
確
定
之
前
，
西
格
立
場
的
改
變
也
不
能
確
定
。
他
的
著
作
已
經
發
現
的

有
「
論
知
性
靈
魂
」
'
「
論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
「
論
必
然
的
和
偶
然
的
原
因
」
要
」
'
一
些
「
自
然
的
問
題

」
'
「
生
成
毀
誠
概
一
比
一
一
「
道
德
的
問
題
」
'
一
些
「
邏
輯
的
問
題
」
'
一
些
「
形
上
學
的
問
題
」
)
，
一
些
一

「
物
理
學
的
問
題
」
'
「
論
靈
魂
問
題
三
卷
」
'
六
卷
「
不
可
能
」
，
以
及
一
些
「
論
知
性
」
及
「
論
蒙
一
繭
的

書
」
的
斷
簡
殘
篇
。
「
論
知
性
」
一
書
以
乎
是
對
多
瑪
斯
之
「
駁
斥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之
靈
魂
單
一
論
」
所
做

的
辯
護
。
在
他
的
答
辯
中
，
西
格
主
張
主
動
知
性
就
是
上
帝
，
人
在
世
上
的
幸
福
就
在
於
與
主
動
知
性
的
聯
合

。
在
那
時
候
，
西
格
是
不
是
仍
然
主
張
獨
一
心
理
論
者
(
5
8
8
a
n
y玄
)
，
則
需
依
照
他
對
被
動
知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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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一
性
或
接
數
性
的
思
想
而
定
;
不
能
僅
僅
因
為
他
把
主
動
知
性
等
同
於
上
帝
，
就
判
定
他
仍
然
是
直
維
洛
女

主
義
意
義
下
的
獨
一
心
理
論
者
。
如
果
西
格
曾
由
異
端
裁
判
所
向
羅
馬
提
出
上
訴
，
那
麼
也
許
是
他
覺
得
他
教

控
告
為
異
端
是
不
公
平
的
。
西
格
二
一
八
二
年
死
於
奧
維
鐸
(
C門
之
丘
。
)
，
是
一
故
發
瘋
的
秘
書
刺
殺
而
死
。

提
及
西
格
，
僅
僅
將
他
和
亞
維
洛
艾
的
爭
議
關
聯
起
來
，
是
對
他
思
想
一
種
偏
差
的
君
法
。
因
為
他
所
闡

述
的
是
一
套
系
統
，
而
不
只
是
他
跟
隨
亞
維
洛
艾
的
一
些
零
散
的
論
點
。
他
的
系
統
雖
然
號
稱
是
真
正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系
統
，
可
是
與
歷
史
上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在
一
些
重
要
的
關
鍵
點
上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這
是
他

跟
隨
亞
維
洛
艾
所
必
然
帶
來
的
結
果
。
譬
如
說
，
亞
里
斯
多
德
以
上
帝
是
第
一
動
者
，
其
意
是
指
究
極
的
原

因
，
而
不
是
第
一
個
動
力
因
。
西
格
則
承
認
亞
維
洛
艾
，
以
上
帝
是
第
一
個
創
造
原
因
。
上
帝
通
過
中
介
的
原

因
而
問
接
地
運
作
，
連
續
放
射
出
理
智
。
可
是
在
這
點
上
，
西
格
所
繼
承
的
不
是
亞
維
洛
艾
，
而
是
亞
維
塞
納

(
〉t
n
o
D
5
)，
因
此
，
就
像
蒞
史
汀
柏
具
(
宮
﹒
〈

ω
口
的
片
。
。
口σ
R
m
E
D
)所
接
示
的
，
西
格
的
哲
學
嚴

格
地
說
，
不
能
稱
為
是
徹
底
的
直
維
洛
艾
主
義
，
而
且
如
果
同
想
歷
史
上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
那
麼
雖
然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這
個
名
稱
很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去
思
考
西
格
哲
學
的
內
容
，
可
是
西
格
的
哲
學
嚴
格
說
來
也
不
能
稱
為

是
徹
底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對
於
「
創
造
之
永
恆
性
」
這
個
問
題
，
西
格
承
續
了
「
車
里
斯
多
德
」
，
可
是
更

應
該
說
是
東
續
了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在
這
點
上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
，
而
不
是
真
正
直
里
斯
多
德
本
身
在
這
芳
面

所
說
的
理
論
，
因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從
來
不
重
靚
創
造
。
同
樣
的
，
西
格
認
為
所
有
地
上
事
物
受
天
體
運
動
的
決

定
這
樣
的
觀
念
，
則
頗
有
同
教
哲
學
的
味
道
。
叉
，
沒
有
種
類
可
以
有
一
個
起
點
因
此
不
可
能
有
第
一
個
人
，

這
個
觀
念
起
源
於
亞
里
斯
今
倍
;
然
而
，
註
定
的
事
件
永
恆
的
重
說
或
循
環
式
的
過
程
﹒
這
樣
的
觀
念
則
未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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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現
於
亞
里
斯
多
倍
。

對
於
亞
純
浴
艾
主
義
者
顯
著
的
論
題
，
單
一
靈
魂
論
(
5
8
3
的
咱
們
立
的
5
)
和
世
界
永
恆
性
，
西
格
似
乎

撤
同
他
異
端
的
一
意
見
。
譬
如
說
，
在
「
論
靈
魂
」
詮
釋
中
，
他
不
但
承
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單
一
靈
魂
論
不
是

真
的
，
而
且
也
承
認
多
瑪
斯
和
其
他
人
對
此
理
論
反
對
一
意
見
的
重
要
性
，
因
此
，
他
乃
承
認
在
兩
個
不
岡
的
人

中
的
兩
個
不
同
的
個
別
活
動
，
不
可
能
是
同
時
地
從
數
量
上
是
一
的
知
性
之
功
能
或
原
則
所
產
生
出
來
的
。
同

樣
的
，
在
他
的
一
些
一
「
物
理
學
」
上
的
問
題
中
，
他
也
讓
步
了
，
認
為
運
動
不
是
、
武
但
的
，
而
是
有
一
個
起
點

，
雖
然
這
個
起
點
在
理
性
上
無
法
被
證
憫
。
不
過
，
前
面
已
說
過
，
這
種
顯
然
的
改
變
，
是
不
是
想
法
上
真
正

的
改
變
，
還
是
由
於
有
鑑
於
二
一
七
0
年
的
禁
識
，
而
採
取
的
謹
慎
的
中
刀
法
?
這
是
很
難
確
切
斷
定
的
。

西洋哲學史

一一
一

但
丁
不
但
把
西
格
放
置
在
天
堂
一
晨
，
而
且
藉
著
西
格
的
對
敵
多
瑪
斯
的
口
說
出
他
對
西
格
的
讚
美
，
這
件

事
很
難
解
釋
。
孟
童
乃

(
Z
S
已
。
口
口
已
)
一
方
面
相
信
西
格
是
一
位
真
正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一
芳
面
又

相
信
但
丁
是
一
位
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只
好
提
議
說
但
丁
可
能
不
熟
悉
西
格
的
理
論
。
可
是
，
就
如
吉
爾
松

所
指
出
的
，
但
丁
也
把
尤
阿
金
(
〉
害
。
片
』
。
自
古
巴
旦
旦
。
目
的
)
放
在
天
堂
襄
而
且
在
波
納
文
德
之
旁
。
尤

阿
金
的
理
論
是
波
納
文
德
和
多
瑪
斯
所
反
對
的
，
而
但
丁
絕
對
不
可
能
完
全
不
不
清
楚
他
對
尤
阿
金
和
西
格
所

做
的
評
判
。
吉
爾
松
自
己
提
出
的
君
法
是
，
在
「
神
曲
」
中
出
現
的
西
格
，
其
象
徵
意
義
多
于
真
正
歷
史
上
的

西
格
。
多
瑪
斯
象
徵
若
思
辨
的
神
學
，
伯
納
象
徵
若
密
契
神
學
，
亞
旦
斯
多
德
代
表
地
獄
邊
緣
的
哲
學
，
西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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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是
基
督
徒
所
以
代
表
若
在
天
堂
中
的
哲
學
。
因
此
，
當
但
丁
使
多
瑪
斯
稱
讚
商
格
時
，
他
不
是
說
歷
史
上

的
多
瑪
斯
稱
讚
歷
史
上
的
西
格
，
而
是
要
使
思
辨
的
神
學
稱
讚
哲
學
(
吉
爾
松
以
類
似
的
方
法
來
解
釋
神
學
中

技
納
艾
德
對
尤
阿
金
的
稱
讀
)
。

對
我
而
言
，
吉
爾
松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解
釋
似
乎
是
很
合
理
的
。
不
過
，
也
有
其
他
解
釋
的
可
能
性
。
納
站

(
由
三
口
。Z
R
E
)
論
到
(
阿
信
互
信
口
已
〉
ω

門
口
承
搞
這
個
君
法
)
，
這
個
問
題
的
解
釋
在
於
但
丁
不
是
一

個
純
粹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他
的
理
論
，
不
但
雜
揉
了
其
他
士
林
學
派
的
資
料
，
也
拼
湊
了
同
教
哲
學
，
尤
其

是
他
所
鐘
愛
的
亞
維
洛
艾
的
哲
學
。
由
於
但
丁
不
能
把
亞
維
翠
納
和
亞
維
洛
艾
放
置
在
天
堂
裹
，
於
是
把
他
們

放
在
地
獄
邊
緣
，
而
把
穆
罕
默
德
放
在
地
獄
中
，
可
是
由
於
西
格
是
個
基
督
徒
，
所
以
把
他
放
在
天
堂
里
。
但

丁
因
而
可
謂
深
思
熟
慮
，
表
現
出
他
對
西
格
專
心
於
問
教
哲
學
的
欣
賞
。

即
使
納
過
所
言
有
關
但
丁
的
哲
學
的
資
料
是
真
的
，
對
我
而
言
，
這
個
解
釋
可
以
和
吉
爾
松
的
解
釋
聯
合

起
來
。
如
果
但
丁
欣
賞
問
教
哲
學
家
而
且
受
他
的
影
響
，
這
可
以
解
釋
為
何
他
把
西
格
放
在
天
堂
襄
;
可
是
這

可
以
用
來
解
釋
何
以
但
丁
藉
多
瑪
斯
的
口
來
稱
讀
西
格
嗎
?
如
果
但
丁
知
道
西
格
是
一
個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他
必
定
也
知
道
多
瑪
斯
是
非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難
道
不
會
像
吉
爾
松
所
提
議
的
一
樣
，
但
丁
以
多
瑪
斯
象
徵

思
辨
神
學
，
以
西
格
象
徵
哲
學
，
其
原
因
正
是
因
為
西
格
是
文
學
院
的
人
而
不
是
神
學
院
的
人
嗎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正
如
吉
爾
松
所
說
的
，
多
瑪
斯
之
感
謝
西
格
，
正
代
表
著
神
學
之
感
謝
哲
學
。

由
於
蒞
史
汀
柏
良
認
為
西
格
因
為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和
神
學
者
所
衝
突
邊
放
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而
接
取
多
瑪

斯
的
立
場
，
這
就
使
得
這
個
問
題
更
加
援
雜
。
如
果
這
是
真
的
，
而
且
但
丁
也
知
道
西
格
改
變
了
他
的
想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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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麼
何
以
多
瑪
斯
會
稱
讚
西
格
，
在
解
釋
上
的
困
難
顯
然
又
增
加
了
。
換
句
話
說
，
為
了
恰
當
說
明
詩
人
何
以

把
西
格
放
在
天
堂
，
而
且
又
藉
其
對
敵
多
瑪
斯
的
口
說
出
對
他
的
稱
讚
'
吾
人
不
但
要
對
於
但
丁
之
同
情
哲
學

有
充
分
清
楚
的
觀
念
，
而
且
對
於
西
格
想
法
的
改
草
也
要
有
充
分
的
了
解
@
。

西洋哲學史

四我
們
已
君
到
，
其
他
士
林
哲
學
家
對
於
多
瑪
斯
哲
學
有
不
少
的
異
議
，
可
是
即
使
嘗
試
把
多
瑪
斯
牽
連
於

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式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非
難
中
，
這
仍
然
是
真
的

•• 

對
多
瑪
斯
實
體
形
式
單
一
性
的
孕

議
只
是
士
林
學
派
自
家
內
的
爭
議
，
和
與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爭
議
是
可
以
區
分
開
來
的
，
與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爭
議
使
全
部
神
學
家
，
包
括
多
瑪
斯
在
內
，
連
成
一
條
共
同
的
陣
線
，
以
反
對
異
敬
的
哲
學
。
因
此
，
古

濟
修
會
的
修
道
土
，
從
海
南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

r
g
E
Z

旦
出
巳

2
)

和
波
納
女
德
起
，
一
直
到
斯
考
特

，
道
明
修
會
的
大
亞
爾
伯
和
多
瑪
斯
，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吉
爾
弦

(
2
-
g
o閏月
。5
0
)
以
及
像
幸
和
(
自
g
a

。
凹
的
Z
E
)

一
樣
的
入
世
教
徒•••••• 

等
等
，
都
一
齊
反
對
他
們
所
認
為
是
危
險
的
運
動
(
草
維
洛
艾
主
義
運

動
)
。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君
，
這
些
反
對
意
見
最
重
要
的
特
色
，
當
然
是
他
們
對
於
所
反
對
的
理
論
做
批
知
性

的
抗
拒
，
在
這
方
面
，
吾
人
可
以
想
到
大
亞
爾
伯
的
「
駁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的
知
性
單
一
論
」
(
一
二
五
六
年
)

，
多
瑪
斯
的
「
駁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知
性
單
一
論
」
(
一
二
七
0
)
，
吉
爾
載
的
「
駁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的
鼓

動
知
性
單
純
論
」
'
以
及
「
哲
學
家
的
錯
誤
」
(
列
出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同
教
哲
學
家
的
錯
誤
，
可
是
不
處
理

西
格
)
，
以
及
魯
南
(
勾
心
地
逞
。
浴
缸
h
H
h
N
N
)

的
「
駁
技
埃
教
士
和
西
格
之
錯
誤
的
書
」
(
一
二
九
八
)
，
「
斥



責
亞
維
洛
丈
之
錯
誤
的
書
」
'
「
雷
蒙
與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爭
議
」
，
以
及
「
駁
斥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講

且
早
」
。

拉丁亞維浩艾主義:布拉班的西格

這
些
神
學
家
不
但
同
意
那
些
反
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著
作
和
言
論
，
而
且
也
努
力
藉
著
傳
道
的
權
威
來

確
保
芷
式
的
譴
責
，
從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在
哲
學
與
信
仰
重
要
論
點
上
的
差
距
來
考
慮
，
以
及
從
這
些
靈
魂
單

一
論
和
命
定
論
在
理
論
上
和
實
踐
上
可
能
的
結
果
來
考
慮
，
這
些
神
學
家
如
此
做
乃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事
。
二
一

七
0
年
，
巴
黎
的
主
教
湯
比
爾

(
2
名

Z

口
吋
丹
呂
立
足
)
譴
責
靈
魂
單
一
論
否
定
了
人
的
不
朽
，
譴
責
命
定

論
和
世
界
永
恆
性
理
論
否
定
了
神
的
攝
理
。
可
是
僅
管
遭
到
禁
禱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仍
然
繼
續
秘
密
傳
授
(

像
多
瑪
斯
所
說
的
，
在
街
道
角
落
，
在
孩
童
面
前
)
，
一
二
七
二
年
，
文
學
院
的
教
授
設
禁
止
處
理
神
學
的
問

題
，
一
二
七
六
年
在
大
學
裹
的
秘
密
傳
授
也
破
絮
丘
，
可
是
仍
然
有
秘
密
傳
授
的
存
在
，
這
引
起
了
一
二
七
七

年
三
月
七
日
再
一
次
的
禁
議
，
巴
黎
主
教
禁
正
二
一
九
條
主
張
;
而
且
凡
繼
續
持
守
這
些
主
張
的
人
，
一
律
放

逐
。
這
禁
議
主
要
的
目
標
是
西
格
和
波
埃
秋
士
(
目
。EE
S

丘
口

R
E
)
的
教
導
，
他
們
的
教
導
陷
於
「
雙

重
真
理
」
的
遁
辭
。
技
埃
秋
士
是
西
格
同
時
代
的
人
，
支
持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闡
揚
之
主
知
主
義
的
幸
福
觀
念
，

主
張
只
有
哲
學
家
可
以
獲
得
真
正
的
幸
福
，
非
哲
學
家
在
敵
對
自
然
秩
序
上
已
經
犯
了
罪
。
那
些
故
宣
禁
的
主

張
，
像
「
沒
有
比
專
注
於
哲
學
來
得
更
卓
越
的
境
界
」
'
「
只
有
哲
學
家
是
這
個
世
界
上
最
有
智
慧
的
人
」
似

乎
是
出
自
技
埃
秋
士
的
教
導
，
或
者
是
他
教
義
的
總
結
。
技
挨
秋
士
是
文
學
院
教
授
，
他
排
拒
任
何
超
自
然
秩

序
的
想
法
，
而
且
主
張
至
少
從
理
性
的
觀
點
來
君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幸
福
觀
念
是
最
完
備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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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
的
史
(
自
﹒2
月
已
。

參
軟
，
孟
金
乃

(
H
V
-
Z
ω

口
已
。
口
口
。C

之
「
布
拉
拉
的
面
給
」

以
及
「
但
T
哲
學
的
根
源
」

(
的
信
這
R
H
R
N
b
w
、
忌
。
這
)
第
二
鼠
，H
O
H
H

〈
H
H口

@ 

叩
門
仿
。
口σ。
門
m
y。
口
)

「
晶
晶
府
與
神
曲
」

「
布
拉
拉
的
西
絡
之
身
作
與
理
論
」
S
S
;

吉
爾
松
(
開
﹒

'
H
O
H
N
;
凡
斯
定
(
用
戶

訂
戶
戶
明
。
口
〉

與
哲
學
」
S
S
(
英
譯
本
，
H
C
h
g

「
但
T



第
四
+
一
一
一
章方
濟
修
會
的
思
想
家

羅
傑
﹒
培
岫
悴
，
生
平
與
若
作
!
|
羅
傑
﹒
培
榕
的
哲
學
!
l
艾
奎
斯
已
達
的
馬
修
(

。
h
E
c
s
z
5
)
1
|
彼
得
﹒
約
翰
﹒
與
‘
五
維

(
E
z
τ
z

Y冉
的
回
門
u
h
M
戶
已

A
f〈

。
}
E
V
-
-
f
羅
俗
﹒
馬
斯
東
(
悶
。
m
Z
E

門
叩
門
。
口
)
|
|
米
捷
爾
束
的
理
﹒
看
一
(

H
t
n
g
a
c
門
Z
E
E
2
8
)
!
l
雷
象
﹒
魯
爾
(
月

3

目
。
旦
戶
口

-
c

方濟修舍的思想家

、-
羅
傑
﹒
培
根
(
悶
。
m
z

由
思
。
口
)
(
約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年
!
一
二
九
二
筱
)
是
最
令
人
注
目
的
中
世
思
想
家
中

的
一
個
，
著
稱
為
「
卓
越
的
博
士
」
(
口
。
且
早
已
可
巴
巴
的
)
。
他
對
經
驗
科
學
和
數
學
在
科
學
中
應
用
的
興

趣
與
尊
敬
，
只
是
引
起
人
略
為
注
意
而
已
，
而
當
他
把
科
學
的
興
趣
和
哲
學
上
的
興
趣
恰
當
地
連
接
起
來
，
而

且
這
兩
者
又
和
方
濟
修
會
所
強
調
的
官
契
主
義
關
聯
起
來
，
使
得
他
引
起
相
當
大
的
注
意
。
傳
統
的
要
素
加
進

了
新
鮮
的
科
學
觀
念
，
科
學
在
那
時
代
裹
，
對
絕
大
部
份
神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
的
精
神
狀
態
而
言
是
相
當
陌
生

的
。
培
根
衝
勤
地
且
熱
切
地
，
確
信
他
自
己
思
想
的
真
理
和
價
值
，
並
且
斥
責
他
那
時
代
許
多
思
想
領
柚
(
尤

其
是
那
些
巴
黎
大
學
的
教
授
)
之
反
對
啟
蒙
主
義
。
他
之
令
人
感
到
興
趣
不
只
是
因
為
他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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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他
這
個
人
本
身
就
值
得
令
人
注
目
。
有
時
候
，
他
是
他
所
屬
修
會
的
瘟
神
，
可
是
有
時
候
他
卸
是
該
修
會
的

榮
耀
，
並
且
是
英
國
哲
學
的
主
導
人
物
。
如
果
在
羅
傑
﹒
培
根
和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
一
五
六
一
!
一
六
一
-
0

)
之
間
做
一
個
比
較
，
這
比
較
絕
不
會
是
後
者
全
然
優
越
。
就
像
亞
但
松
教
授

q
s
r
a
R

〉
e
s
g

口
)
所

說
的

•• 

「
當
我
們
談
及
培
根
的
科
學
改
革
，
比
起
十
七
世
紀
大
名
頂
頂
的
大
臣
，
我
們
更
應
該
提
起
故
人
遺
忘

了
的
十
三
世
紀
的
僧
侶
二
這
樣
也
許
會
比
較
公
平
一
些
」
@
。
布
瑞
奇
(
自
己
已
m
g
)
則
君
出
，
「
雖
然
是
一

位
極
為
優
越
的
學
者
，
可
是
羅
傑
培
根
則
有
相
當
的
價
值
，
他
是
第
一
個
把
握
住
歸
納
法
和
演
繹
法
，
將
它
們

連
接
越
來
，
這
是
科
學
發
現
者
的
標
誌
」
@
。

羅
傑
培
根
生
於
依
卸
斯
特

(
E
n
y
o
m
佇
立
)
，
在
牛
津
大
學
受
教
於
馬
許
(
〉
《
古
巴
巴
巴
巴
)
和
格
洛
塞

提
斯
特
(
同
皂
白
片
的
門
。ω的
倚
門
。ω
言
)
。
培
根
很
欽
佩
格
洛
塞
提
斯
特
，
稱
讚
他
知
道
數
學
，
能
展
望
未
來
，
並

且
他
可
能
知
道
一
切
的
事
;
格
洛
鑫
提
斯
特
也
懂
得
足
夠
的
語
言
來
了
解
古
代
的
智
者
@
。
培
根
從
牛
津
到
巴

黎
，
在
那
一
裊
他
似
乎
敬
了
幾
年
的
書
，
他
對
巴
黎
的
教
授
不
怎
麼
尊
重
，
他
雖
然
辯
護
海
爾
斯
(
注
目
"
旦
R

R
Z
m
]
2
)的
「
大
全
」
(
∞
己
自
自
己
的
真
實
性
@
'
可
是
在
他
君
來
它
的
價
值
比
不
上
一
匹
馬
，
他
又
責
備

神
學
家
忽
略
科
學
，
為
哲
學
帶
來
了
危
機
，
並
且
斥
責
他
們
為
海
爾
斯
及
大
亞
爾
伯
所
做
無
意
義
的
辯
護
。
@

他
對
當
時
思
想
家
最
主
要
的
控
訴
是
他
們
對
於
科
學
和
語
言
的
疏
忽
，
雖
然
他
也
發
現
他
們
在
尊
敬
隆
巴
特
的

「
一-
1日
語
錄
」
甚
於
尊
敬
聖
經
本
身
這
事
情
上
，
以
及
他
們
聖
經
注
釋
上
所
犯
的
錯
誤
。
換
句
話
說
，
他
的
批
評

(
通
常
是
不
公
平
的
，
尤
其
對
於
大
亞
爾
伯
的
批
評
)
表
現
出
他
思
想
的
雙
重
性
，
對
科
學
的
專
注
伴
隨
著
對

神
學
和
形
上
學
採
守
傳
統
且
保
守
的
態
度
。
培
根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這
位
偉
大
哲
學
家
的
崇
拜
者
，
可
是
他
嫌
惡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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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比
一
一
他
所
認
為
是
差
勁
的
、
接
導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拉
丁
譯
本
，
而
宣
告
說
，
假
如
他
有
權
力
的
話
，
他
會
將
它

們
全
部
燒
毀
@
。

僅
管
培
根
很
少
受
益
於
巴
黎
大
學
中
偉
大
的
人
物
，
並
且
與
他
的
同
鄉
一
樣
，
對
巴
黎
的
思
想
家
甚
無
好

感
;
可
是
在
巴
黎
，
他
至
少
遇
見
了
一
個
對
他
的
思
想
有
極
大
影
響
的
人
|
|
馬
和
寇
特
的
彼
得
心
立
自
丘

吉
m
z
g
z
2
)
，
「
論
磁
鐵
書
札
」
和
「
天
文
學
札
記
新
編
」
等
書
的
作
者
@
。
根
攘
羅
傑
培
根
的
說
法
@
'

此
人
在
科
學
研
究
的
成
就
可
以
放
心
地
稱
讚
。
「
在
最
後
三
年
中
，
他
著
力
於
製
造
在
一
段
距
離
之
外
就
可
以

產
生
燃
燒
的
鏡
片
，
這
個
問
題
是
拉
丁
人
所
未
曾
解
決
也
未
曾
嘗
試
去
解
決
的
，
雖
然
有
些
書
籍
已
經
說
過
這

個
問
題
。
」
彼
得
顯
然
刺
激
了
培
根
去
學
習
經
驗
科
學
，
而
且
由
於
他
直
探
自
然
本
身
的
問
題
，
而
不
嘗
試
用

沒
有
任
何
實
驗
根
攘
的
先
天
法
，
更
博
得
培
根
對
他
的
尊
敬
。

一
三
五
0
年
，
培
根
進
入
方
濟
修
會
，
並
且
在
牛
津
大
學
教
書
，
夜
到
一
一
一
五
七
年
，
由
於
他
招
惹
了
上

司
對
他
的
懷
疑
和
敵
意
，
使
得
他
必
讀
放
棄
公
開
講
學
@
雖
然
仍
獲
准
繼
續
寫
作
，
卸
不
能
出
版
他
的
著
作

二
二
六
六
年
六
月
教
宗
克
雷
孟
四
世

(
2
寬

(
U
Z目
。
丘
吉
)
!
!
培
根
的
朋
玄

!
i
i

告
訴
培
根
把
著
作

寄
給
他
，
可
惜
不
久
之
後
，
教
宗
便
逝
世
了
，
那
些
手
稿
下
落
如
何
，
亦
不
得
確
知
。
不
管
如
何
，
一
二
七
七

年
，
培
根
為
了
辯
護
他
在
天
文
學
上
的
見
解
，
批
評
斯
蒂
芬
﹒
揚
比
爾
(
叩
門
名
言
口
吋
。
呂
立
自
)
對
天
文
學

的
禁
誨
，
於
是
寫
了
「
天
文
鏡
」
一
圖
書
，
此
書
為
他
帶
來
了
麻
煩
。
那
時
候
芳
濟
修
會
總
長
，
艾
斯
科
制
的
耶

柔
米
(
川
之
。
連
他
去
』
目
。N
C
懷
疑
培
根
傳
授
異
教
邪
說
，
把
他
帶
到
巴
黎
的
僧
會
，
結
果
培
根
三
一
七
八

年
成
了
階
下
囚
。
他
下
在
監
里
似
乎
一
直
到
了
一
九
三
年
，
大
約
就
在
二
一
九
二
年
或
者
晚
一
些
時
帳
，
他
去

.609.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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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了
，
故
埋
葬
在
牛
津
的
方
濟
教
區
。

培
根
最
主
要
的
著
作
是
「
大
著
作
」
'
這
本
書
寫
完
之
後
可
能
寄
給
了
教
宗
。
「
小
著
作
」
和
「
第
三
著

作
」
很
可
能
是
合
併
在
「
大
著
作
」
的
一
些
總
結
性
資
料
，
雖
然
它
們
也
包
含
了
其
他
的
內
容
。
培
根
所
處
的

問
題
，
如

•• 

神
學
的
七
大
罪
狀
，
就
收
在
「
小
著
作
」
襄
。
其
他
的
著
作
，
如
「
亞
里
斯
多
德
物
理
學
八
本
書

的
問
題
」
'
「
第
一
哲
學
一
書
的
問
題
」
'
已
經
刊
登
在
「
羅
傑
培
根
迄
今
尚
未
列
行
問
世
的
著
作
全
集
」
中
的

十
四
卷
。
這
套
全
集
目
前
已
有
+
六
卷
。
這
些
著
作
其
中
有
一
些
原
本
是
要
做
為
「
首
要
著
作
」
中
一
部
份
而

寫
的
。
培
根
也
寫
了
「
哲
學
綱
要
」
'
「
哲
學
研
究
綱
要
」
以
及
「
神
學
研
究
綱
要
」
。

西洋哲學史

一
一

在
「
大
著
作
」
中
，
培
根
列
舉
使
人
類
無
知
的
四
個
原
因
，
即
使
人
類
無
法
獲
得
真
理
的
原
因

•• 

服
從
沒

有
價
值
的
權
威
，
習
慣
的
影
響
，
大
眾
的
偏
見
，
以
及
為
了
掩
飾
自
己
的
無
知
而
表
現
的
小
聰
明
。
前
三
個
錯

誤
，
亞
里
斯
多
德
、
席
內
卡
(
的
。
口
。nm
)和
亞
維
洛
艾
等
人
都
已
經
知
道
了
，
可
是
第
四
個
錯
誤
卸
是
最
危
險

的
，
因
為
它
藉
著
支
持
沒
有
價
值
的
權
威
、
習
慣
、
和
公
眾
的
偏
見
等
結
果
，
以
它
們
為
真
正
的
智
慧
，
而
使

一
個
人
得
以
隱
瞞
他
自
己
的
愚
昧
。
譬
如
說
，
由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說
明
某
句
話
被
認
為
是
真
的
，
於
是
亞
維
塞

納
對
它
有
些
修
正
，
而
亞
稚
洛
艾
文
修
正
了
亞
維
塞
納
。
再
者
，
因
為
敬
父
們
不
追
求
科
學
的
研
究
，
因
此
一

般
人
自
然
地
認
為
這
些
研
究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
可
是
教
父
們
那
個
時
代
的
環
境
背
景
和
現
代
的
環
境
背
景
有
很

大
的
出
入
，
教
父
們
的
理
由
不
必
然
可
以
做
為
我
們
的
理
由
，
人
們
由
於
不
了
解
研
究
數
學
和
語
言
的
重
要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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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
因
若
偏
見
而
小
君
了
這
些
研
究
。

在
第
二
部
分
，
培
根
強
調
神
學
在
眾
學
問
中
支
配
性
的
特
色
;
所
有
的
真
理
都
包
含
在
聖
經
中
。
可
是
對

於
聖
經
的
說
明
則
需
要
有
歡
會
法
則
和
哲
學
的
幫
助
。
哲
學
以
及
一
般
理
性
的
使
用
是
不
應
遭
到
責
難
的
，
因

為
理
性
來
自
於
上
帝
。
上
帝
是
主
動
知
性
(
可
見
培
根
對
奧
古
斯
丁
的
解
釋
也
訴
諸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亞
維
塞

納
)
，
她
啟
發
了
個
人
的
心
靈
，
在
其
活
動
中
一
起
俱
現
。
哲
學
的
目
的
在
引
導
人
獲
得
知
識
，
服
事
上
帝
;

它
的
頂
端
在
道
德
哲
學
。
異
教
徒
思
辨
和
道
德
的
學
間
的
確
有
其
不
當
之
處
，
只
有
在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和
倫

理
學
中
才
能
發
現
它
們
的
完
成
;
可
是
責
難
或
忽
略
真
理
的
任
何
一
部
分
是
不
對
的
。
培
根
說
，
事
實
上
，
哲

學
不
是
異
教
徒
發
現
的
，
哲
學
也
曾
被
啟
示
給
以
色
列
的
始
祖
，
可
惜
因
為
人
的
監
落
，
這
些
啟
示
遂
溼
波
不

明
，
而
由
於
異
教
哲
學
家
的
幫
助
，
乃
得
以
重
新
發
現
它
，
或
發
現
它
的
某
部
分
。
這
些
異
教
哲
學
家
中
最
偉

大
的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
亞
維
中
華
納
是
亞
民
最
主
要
的
註
釋
家
，
亞
維
洛
艾
則
是
一
個
真
正
有
智
慧
的
人
，
在
許

多
方
面
改
進
了
前
人
的
東
西
，
不
過
，
他
的
理
論
也
需
要
有
所
修
正
。
總
之
，
我
們
應
該
以
理
智
的
態
度
來
使

用
異
教
哲
學
;
一
方
面
不
可
以
無
知
地
加
以
拒
絕
和
責
難
，
一
芳
百
也
不
可
奴
隸
式
地
附
著
於
任
何
一
個
特
別

的
思
想
家
。
把
前
人
的
工
作
一
陣
續
下
來
，
並
且
加
以
發
揚
光
大
，
使
主
更
為
完
美
，
乃
是
吾
人
應
該
擔
負
的
責

任
。
必
績
牢
記
在
心
的
是
，
雖
然
引
導
人
走
向
上
帝
是
真
理
的
功
能
，
可
是
我
們
卸
不
可
把
那
些
乍
君
之
下
與

神
學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的
研
究
工
作
當
做
沒
有
用
的
東
西

•. 

所
有
的
真
理
，
不
管
是
那
一
種
，
最
後
都
引
導
人
歸

向
上
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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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
培
根
專
門
研
究
語
言
這
個
主
題
，
強
調
對
於
語
言
做
科
學
研
究
在
實
用
上
的
重
要
性
。
對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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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呎
文
和
希
臘
文
若
沒
有
真
確
的
認
識
，
不
能
恰
當
地
解
釋
和
翻
譯
聖
經
，
如
果
原
稿
有
了
錯
誤
，
也
無
從
訂

正
;
同
時
，
對
於
希
臘
和
阿
拉
伯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也
需
要
有
好
的
譯
本
。
為
了
翻
譯
的
目
的
，
並
且
避
免
奴
課

式
的
翻
譯
，
不
能
僅
僅
滿
足
於
對
語
言
粗
略
的
了
解
。

在
第
四
部
分
，
培
根
討
論
數
學
l
|
l
其
他
學
闊
的
「
大
門
和
鑰
匙
」
。
以
色
列
的
列
祖
曾
經
研
究
過
數
學

，
經
由
迦
勒
底
人
(
早
已
母
宮
的
)
和
埃
及
人
，
後
來
成
為
希
臘
人
的
知
識
;
可
是
到
了
拉
丁
人
手
中
，
卸
慘

遭
忽
視
。
數
學
的
學
問
是
「
近
乎
天
生
自
有
的
」
，
或
者
說
至
少
它
學
習
起
來
比
較
容
易
和
直
接
，
比
起
其
他

的
學
問
更
少
倚
賴
於
經
驗
，
因
而
可
說
它
是
其
他
學
問
所
必
須
預
設
的
。
邏
輯
和
文
法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都
倚
靠

著
數
學
，
而
且
很
顯
然
的
，
如
果
沒
有
數
學
，
天
文
學
便
絲
毫
不
能
進
展
。
數
學
甚
至
對
於
神
學
也
有
用
處

•• 

數
學
和
天
文
學
可
以
證
開
大
地
和
穹
天
比
較
起
來
是
何
等
的
徵
不
足
道
，
更
何
況
數
學
可
以
用
來
解
決
聖
經
中

年
代
的
問
題
，
而
且
顯
現
出
西
洋
舊
曆
已
丘
吉
口
們
已
。
旦
角
)
的
不
是
，
這
件
事
連
教
宗
也
甚
為
關
切
。
培

根
接
著
又
談
到
光
的
傳
達
，
反
射
和
折
射
;
以
及
月
蝕
、
日
蝕
、
潮
拙
。
、
地
球
的
球
狀
形
，
宇
宙
的
一
體
性

... 

•.. 

等
等
。
之
後
，
培
根
叉
轉
到
地
理
學
和
占
星
學
;
占
星
學
由
於
涉
及
命
定
論
，
所
以
一
度
接
懷
疑
，
可
是
這

接
的
懷
疑
是
不
公
平
的
。
天
體
的
運
行
影
響
到
地
球
和
人
的
運
行
;
甚
至
在
人
體
中
產
生
了
一
些
自
然
的
性
向

，
可
是
它
們
卸
不
會
破
壞
自
由
意
志
;
去
獲
得
全
部
的
知
識
，
並
且
為
了
善
的
目
的
來
使
用
它
們
，
是
最
明
智

的
。
培
根
贊
成
亞
里
斯
多
德
建
議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對
某
些
種
族
採
亟
口
向
壓
政
策
，
改
變
他
們
的
環
境1
1

即
改

變
他
們
居
住
的
地
方
|
|
以
改
變
他
們
的
道
德
。

光
學

(
O
M
E
n
C構成
了
第
五
部
分
的
主
題
;
在
此
培
根
處
理
眼
睛
的
結
構
，
視
覺
的
原
則
、
視
覺
的
條

凶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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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反
射
、
折
視
，
最
後
又
處
理
光
學
的
實
際
應
用
。
他
建
議
在
高
處
安
置
鏡
子
，
可
以
觀
察
到
敵
營
的
佈
置

和
活
動
，
利
用
折
射
，
可
以
使
小
的
東
西
變
大
，
遠
的
東
西
變
近
。
沒
有
足
夠
的
證
攘
顯
示
培
根
真
的
發
明
了

望
遠
鏡
，
可
是
他
的
確
相
信
這
種
可
能
性
。

在
第
六
部
分
，
培
根
考
慮
經
驗
科
學
。
推
理
固
然
可
以
引
導
心
靈
獲
得
一
個
正
確
的
結
論
，
可
是
要
能
除

掉
懷
疑
，
則
必
須
藉
若
經
驗
來
保
證
。
這
就
是
何
以
圖
形
和
線
條
會
應
用
於
幾
何
學
的
一
個
理
由
。
很
多
的
信

念
遭
到
將
驗
所
排
拒
。
經
驗
可
分
為
兩
種
，
其
中
一
種
是
我
們
使
用
身
體
感
宮
的
經
驗
，
藉
著
工
具
或
可
靠
證

人
的
證
胡
來
幫
助
，
另
一
種
經
驗
，
則
是
對
精
神
事
物
的
經
驗
，
需
要
有
恩
典
。
後
一
種
經
驗
，
經
過
幾
徊
不

同
的
階
段
進
入
狂
喜
的
神
都
階
段
。
前
一
種
經
驗
，
可
以
用
來
延
年
益
壽
(
藉
著
改
善
醫
學
，
發
現
對
於
毒
素

的
抗
體
)
，
製
造
爆
炸
物
，
改
變
較
差
的
金
屬
成
為
金
于
，
並
且
提
陳
金
于
，
也
因
而
開
導
異
教
徒
，
使
他
們

離
開
錯
誤
的
魔
術
信
仰
。

最
後
，
在
「
大
著
作
」
的
第
七
部
分
，
培
根
處
理
了
道
德
哲
學
，
它
比
哲
學
、
數
學
及
經
驗
科
學
都
高
一

層
。
這
些
學
問
都
關
聯
於
不
同
種
類
的
活
動
，
而
道
德
哲
學
則
與
我
們
變
好
變
壞
的
行
為
有
關
聯
，
而
且
教
導

我
們
人
與
上
帝
、
人
與
人
、
人
與
自
己
之
間
的
關
係
。
因
此
，
道
德
哲
學
和
神
學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並
且
分
享

了
神
學
的
尊
嚴
。
培
根
預
設
了
「
形
上
學
的
第
一
原
則
」

!
l

包
括
了
基
督
宗
教
的
啟
示
l
i

，
在
處
理
國
家

的
道
德
之
後
，
他
用
更
大
的
篇
幅
來
處
理
個
人
的
道
德
，
引
用
了
希
臘
、
羅
馬
和
同
教
哲
學
家
，
尤
其
是
羅
馬

的
斯
多
亞
學
者
!
i

席
內
卡
l
i
i

的
著
作
。
在
結
論
中
，
他
處
理
何
以
接
受
基
督
宗
教
的
理
由
。
啟
示
是
必
須

的
，
基
督
徒
本
著
權
威
來
接
受
信
仰
，
可
是
在
對
待
非
基
督
徒
時
，
我
們
不
能
只
訴
諸
於
權
威
，
也
必
須
訴
諸

.613.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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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理
性
@
因
此
，
哲
學
可
以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她
的
統
一
性
和
無
限
性
，
可
是
那
些
宗
教
作
家
的
可
靠
性
則

建
立
在
他
們
個
人
的
聖
潔
、
智
慧
和
奇
蹟
的
證
明
;
在
受
迫
害
時
堅
定
不
弦
，
信
念
忠
實
不
二
，
雖
然
本
性
卑

徵
又
受
時
空
限
制
卸
能
時
時
得
勝
者
餘
。
最
後
，
培
根
以
人
和
基
督
的
聯
合
，
及
經
由
基
督
分
一
口
子
上
帝
的
生
命

這
個
理
論
來
做
結
束
。
在
此
生
中
人
又
還
能
尋
求
什
麼
?

從
以
上
所
說
的
，
可
清
楚
君
出
培
根
哲
學
的
兩
重
性
格
。
他
強
調
哲
學
對
神
學
的
關
係
;
強
調
前
者
引
導

人
走
向
上
帝
的
功
能
，
以
反
哲
學
在
實
用
上
與
道
德
上
的
面
相
，
把
哲
學
的
地
位
提
昇
為
是
對
上
帝
和
精
神
事

物
的
內
在
本
有
知
識
，
在
狂
喜
的
神
也
狀
態
中
連
到
顛
畢
;
強
調
建
立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密
切
的
關
係
'
他
說

上
帝
為
主
動
知
性
的
理
論
@
，
他
接
受
「
胚
種
理
型
」
理
論
(
為
了
使
這
種
理
型
有
發
展
，
質
料
必
須
共
有
主

動
的
欲
求
)
，
所
有
受
造
物
形
質
組
合
理
論
，
形
式
的
多
元
性
理
論
(
從
共
體
形
式
到
個
體
形
式
)
，
凡
此
種

種
，
都
足
以
顯
示
出
他
是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的
擁
護
者
。
雖
然
他
也
尊
敬
亞
里
斯
多
德
，
可
是
卸
常
常
誤
解
他
，

甚
至
把
一
些
亞
氏
從
來
未
必
自
主
張
的
理
論
也
歸
到
亞
氏
身
上
。
他
察
識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中
基
督
宗
教
的
要

素
，
而
事
實
上
卸
沒
有
這
種
東
西
;
此
外
雖
然
他
提
及
多
瑪
斯
，
卸
不
受
他
的
影
響
;
對
他
也
不
甚
感
興
趣
。

在
另
一
方
面
，
他
廣
泛
的
興
趣
，
對
於
一
般
經
驗
科
學
的
熱
衷
，
通
過
數
學
來
發
展
天
文
學
的
努
力
，
以
及
強

調
科
學
的
實
用
性
，
在
在
使
得
他
儼
然
成
為
未
來
的
先
驅
。
在
性
情
上
，
他
相
當
自
信
，
容
易
發
怒
，
有
時
候

，
有
不
公
允
的
批
評
和
責
難
，
他
不
但
抨
擊
他
那
時
代
在
道
德
和
宗
教
生
活
的
缺
失
，
他
指
出
那
時
代
在
學
問
上

許
多
弱
點
。
他
的
科
學
理
論
很
多
是
倚
賴
於
其
他
的
思
想
家
，
這
是
自
然
而
然
的
事
;
可
是
他
很
敏
銳
地
君
出

它
們
發
展
和
應
用
的
可
能
性
。
而
且
，
前
一
個
已
提
過
，
他
對
科
學
方
法
!
!
歸
納
法
和
演
繹
法
的
結
合
!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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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有
更
確
切
的
把
握
。
法
蘭
西
斯
﹒
桔
根
是
英
國
大
臣
，
他
堅
持
主
張
實
驗
觀
察
和
「
知
識

的
實
用
」
，
有
時
候
故
描
述
為
似
乎
是
在
早
期
哲
學
家
中
無
可
匹
敵
的
一
位
思
想
家
。

一-
一

方濟修會的思想家

艾
奎
斯
巴
遠
的
馬
修
(
呈
早
早
。
苟
且
〉

A
S
m
3
2
"
)
(一
三
四
O
|
一
三
O
二
)
是
另
一
種
類
型
的
奧

丁
主
義
者
。
他
求
學
於
巴
黎
，
執
教
於
技
洛
那
(
間
已
。m5
)
和
羅
馬
。
二
一
八
七
年
做
了
方
濟
修
會
會
長
。

一
二
八
八
年
做
了
樞
機
主
敬
。
他
是
「
言
語
錄
註
釋
」
'
「
辯
論
諸
問
題
」
以
及
「
一
些
特
殊
問
題
」
，
以
及

其
他
著
作
的
作
者
。
馬
修
大
體
上
執
守
若
按
納
艾
德
的
立
場
，
認
為
奧
古
斯
丁
是
智
慧
的
夫
泉
源
。
因
而
，
他

承
認
人
形
成
物
質
東
西
的
觀
念
時
倩
靠
著
感
覺
經
驗
，
都
否
認
具
體
物
能
夠
影
響
超
乎
身
體
之
上
的
東
西
。
雖

然
，
感
覺
的
確
需
要
感
覺
器
官
受
到
可
感
物
的
影
響
，
可
是
就
像
奧
古
斯
丁
所
主
張
的
一
樣
，
對
此
感
覺
負
責

任
的
只
有
靈
魂
本
身
才
能
。
叉
，
那
改
造
「
可
感
的
相
」
'
並
且
在
被
動
知
性
中
產
生
觀
念
的
是
主
動
知
性
，

在
這
君
法
上
，
馬
修
明
顯
地
訴
諸
於
奧
古
斯
丁
@
。
可
是
僅
僅
只
有
靈
魂
的
活
動
不
足
以
說
明
知
識

•• 

神
的
啟

示
仍
是
必
須
的
。
這
種
神
的
啟
示
是
什
麼
呢
?
它
是
上
帝
與
人
類
知
性
運
作
一
起
俱
現
，
通
過
這
一
起
俱
現
，

知
性
接
驅
動
而
去
認
知
對
象
。
上
帝
驅
動
我
們
，
使
我
們
知
道
對
象
|
|
從
這
些
對
象
我
們
接
受
了
「
可
感
的

相
」
。
對
象
連
接
於
它
永
恆
的
原
型
根
基
，
|
|
永
恆
的
理
型
或
神
的
觀
念
|
!
而
使
我
們
辨
識
出
這
種
關
係

的
是
神
之
光
。
永
恆
理
型
對
於
知
性
運
行
者
有
規
律
性
的
影
響
。
我
們
並
不
辨
識
出
神
之
光
或
一
起
俱
現
，
所

直
接
知
覺
到
的
對
象
也
不
是
、
水
恆
理
型
，
說
們
只
知
道
它
們
是
原
則
|
1
驅
使
知
性
去
知
道
受
造
的
本
質
之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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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l
l

「
是
做
為
推
動
對
象
的
他
者
而
出
現
」
而
不
是
做
為
「
對
象
本
身
而
出
現
」
@
。
由
此
，
不
難
君
出
神

之
光
何
以
會
運
行
在
眾
人
中
|
|
不
管
是
好
人
或
壞
人
，
|
|
;
因
為
在
此
並
沒
有
在
他
們
自
身
內
，
看
見
神
的
觀

念
或
神
的
本
質
本
身
這
個
問
題
。
上
帝
與
受
造
物
在
所
有
的
活
動
中
分
工
合
作
;
人
的
心
靈
是
照
著
上
帝
的
形

像
這
個
特
別
的
接
式
造
成
的
，
而
且
上
帝
與
心
靈
活
動
的
一
起
俱
現
可
以
正
確
地
一
聲
稱
為
是
光
啟
。

在
前
面
所
提
民
「
論
認
知
」
一
﹒
鞏
固
中
，
馬
修
談
到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l
i

知
性
藉
著
某
種
反
省
的
活
動
知
道

單
獨
的
東
西
l
l
|
並
且
拒
絕
這
個
理
論
@
。
他
說
，
這
種
立
場
很
難
去
了
解
，
因
為
「
經
由
對
心
像
的
反
省
」

而
知
道
單
獨
物
，
其
意
是
指
，
知
性
或
者
是
在
心
像
內
，
或
者
是
在
自
身
之
內
，
知
道
單
獨
物
。
多
瑪
斯
的
君

法
排
除
了
後
一
種
偎
設
;
而
另
一
方
面
，
心
像
不
是
實
際
可
理
解
的
，
可
是
，
「
可
理
解
的
相
」
則
必
須
要
一
聲

抽
象
出
來
。
馬
修
反
對
多
瑪
斯
的
君
法
，
認
為
知
性
藉
若
「
個
物
的
相
」
，
在
自
身
之
內
而
且
直
接
地
認
知
單

獨
物
。
感
性
直
覺
了
解
對
象
是
存
在
的
，
知
性
直
覺
則
了
解
個
別
的
性
質
或
本
質
;
可
是
除
非
心
靈
首
先
對
單

獨
物
有
所
直
覺
，
否
則
它
便
不
能
抽
象
出
共
相
的
觀
念
。
「
共
相
的
相
」
因
此
預
設
了
「
個
物
的
相
」
。
當
然

，
如
果
「
可
理
解
的
」
的
意
思
是
指
可
演
繹
地
證
闋
的
，
那
麼
個
物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因
為
它
是
偶
然
的
而
且

是
在
消
逝
中
的
東
西
;
可
是
如
果
「
可
理
解
的
」
是
指
可
被
知
性
所
了
解
的
，
揖
歷
在
此
情
形
下
，
必
贊
允
訐

個
物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
若
不
然
，
丟
人
便
無
從
圓
滿
地
說
閉
門
抽
象
以
及
共
相
觀
念
的
真
正
基
礎
。

另
一
個
馬
修
所
反
對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
是
多
瑪
斯
主
張.. 
當
靈
魂
聯
結
於
身
體
時
，
靈
魂
自
己
對
自
身
，

以
及
自
己
的
性
質
和
能
力
沒
有
直
接
的
直
覺
，
而
只
能
間
接
地
|
|
l
通
過
它
知
覺
的
活
動
由
心
像
抽
象
出
許
多

相
(
名
。
巳
2
)

而
知
道
對
象
，i
i

知
道
自
身
和
自
己
的
性
質
存
在
著
。
馬
修
反
對
這
種
靈
魂
對
自
身
純
粹
只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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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問
攘
的
知
識
，
因
為
這
與
奧
古
斯
丁
的
教
導
相
違
背
，
而
且
也
與
理
性
的
要
求
相
違
背
。
假
設
靈
魂
如
此
沉

浸
於
身
體
之
中
，
以
致
於
它
若
沒
有
心
像
便
不
能
知
道
任
何
的
東
西
，
並
且
只
能
間
接
地
知
道
自
身
和
自
己
的

習
性
，
這
樣
的
假
設
是
不
合
理
的
。
而
，
「
假
設
知
性
是
如
此
盲
目
，
以
致
於
不
能
君
見
它
自
身
，
一
一
逼
樣
的
偎

設
同
接
也
是
相
當
荒
謬
的
;
因
為
靈
魂
是
藉
著
知
性
來
知
道
萬
物
」
@
'
馬
修
很
詳
細
地
說
出
他
的
理
論
，
關

於
知
識
的
起
頭
，
「
我
毫
不
疑
慮
地
說
靈
魂
不
能
直
覺
到
自
身
，
也
不
能
直
覺
到
它
真
面
的
習
慣
，
知
識
的
第

一
個
活
動
也
不
能
指
向
它
自
身
或
內
在
於
它
的
東
西
@
'
為
了
開
始
有
知
識
，
靈
魂
需
要
從
身
體
的
感
覺
而

來
的
刺
激
，
然
後
藉
甜
一
相
反
省
它
自
己
知
覺
的
活
動
，
它
才
開
始
知
道
它
自
己
的
能
力
，
以
及
它
自
己
存
在
著
。

在
此
之
後
，
靈
魂
似
乎
轉
向
反
省
自
己
@
，
而
對
自
己
和
自
己
的
習
慣
有
直
接
的
直
覺
。
這
已
經
不
再
是
推
理

過
程
中
非
直
覺
的
結
論
，
而
是
心
靈
祖
覺
的
直
接
對
象
。
就
像
感
性
視
覺
一
樣
，
為
了
使
這
知
性
親
覺
可
以
發

生
，
需
要
有
四
種
條
件
，
一
個
可
君
見
的
對
象
呈
現
為
可
君
見
的
，
視
覺
恰
當
處
理
的
能
力
，
相
互
的
配
合

，
以
及
光
啟
。
所
有
這
些
條
件
是
可
以
被
實
現
的
。
靈
魂
是
知
性
地
可
見
的
對
象
，
它
被
呈
現
給
知
性
;
知
性

是
內
在
的
能
力
而
不
外
在
地
倩
賴
感
覺
官
能
;
知
性
和
靈
魂
兩
者
自
身
都
是
知
性
的
有
限
對
象
，
而
沒
有
比
靈

魂
本
身
更
適
合
於
靈
魂
，
最
後
，
神
的
光
一
啟
隨
時
都
在
@
。

閃
而
，
艾
奎
斯
巴
達
的
馬
修
，
雖
然
比
較
合
理
地
且
溫
和
地
，
仍
然
是
緊
緊
地
執
守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

吾
人
只
能
料
想
他
會
主
張
「
胚
種
理
型
」
和
「
具
體
的
形
式
」
等
理
論
。
此
外
，
他
也
主
張
波
納
文
德
所
有
受

造
物
形
質
組
合
的
理
論
;
而
排
拒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實
在
的
區
分
是
它
們
(
受
造
物
)
的
有
限
性
及
偶
然
性
最

恰
當
的
解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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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祥哲學史

一
個
較
不
忠
於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的
學
者
是
彼
得
﹒
約
翰
﹒
奧
立
維(
M
M
早
已
』
各
口
。
戶
戶
已
)

!
九
八
)
，
他
是
方
消
會
「
靈
修
派
」
的
首
腦
人
物
。
因
此
，
當
他
執
著
於
受
造
物
形
質
組
合
，
同
種
天
使
的

可
增
殖
性
，
形
式
的
多
元
性
時
，
他
不
但
否
定
了
「
胚
種
理
式
」
的
存
在
，
而
且
還
認
為
這
攘
的
否
定
是
與
奧

古
斯
丁
的
理
論
是
相
一
致
的
。
在
他
的
哲
學
中
，
可
發
現
他
預
期
了
斯
考
特
的
「
在
事
物
之
中
形
式
的
區
分
」

i
i

介
乎
實
在
的
區
分
與
概
念
的
區
分
之
間
|
|
|
譬
如
，
這
種
區
分
也
存
在
於
神
的
屬
性
中
，
就
像
斯
考
特
所

想
的
一
樣
。
奧
立
維
也
因
為
採
取
若
望
﹒
裴
洛
波
努
士
(
』
g
g
g

早
已
。
也8
2
)

的
推
動
論
而
成
名
。
這

個
理
論
是
說
，
置
定
一
個
投
射
物
在
運
動
中
，
推
動
者
或
投
射
者
給
于
投
射
物
推
動
力
，
這
推
動
力
部
使
不
再

與
推
動
者
有
接
觸
，
仍
然
繼
讀
揖
帶
著
投
射
物
，
雖
然
它
也
許
也
受
到
空
氣
和
其
他
相
反
力
量
所
制
服
。
對
於

這
個
理
論
的
考
慮
l
l

此
理
論
一
意
昧
著
放
棄
亞
里
斯
多
德
「
非
自
然
的
」
運
動
理
論
|
|
最
好
是
保
留
在
下
一

珊
，
與
那
些
為
這
個
理
論
提
供
了
新
奇
結
論
，
並
且
為
新
的
物
質
世
界
觀
舖
路
的
思
想
家
關
聯
著
君
。
至
於
「

在
事
物
中
形
式
的
區
分
」
這
個
理
論
，
在
討
論
斯
考
特
思
想
系
統
時
再
做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
在
此
，
我
之
所
以

提
及
奧
立
維
，
真
正
的
原
因
是
想
扼
要
地
說
明
他
對
於
靈
魂
，
以
及
靈
魂
和
身
體
之
間
關
係
的
理
論
。
這
個
理

論
或
理
論
中
的
一
部
分
，
在
一
一
二
一
一
年
在
「
溫
尼
大
公
會
議
」
(
h
o
S
S
丘
吉

g

口
。
)
中
曾
遭
到
禁
諦

。
這
件
事
情
值
得
一
提
，
因
為
過
去
某
些
學
者
曾
說
這
個
大
公
會
議
所
宣
禁
的
，
正
是
他
們
所
不
要
宣
禁
的
。

根
攘
奧
立
維
的
君
法
，
靈
魂
中
有
三
個
構
成
的
「
部
分
」
'
生
長
的
原
則
或
形
式
、
感
覺
的
原
則
或
形

(
一
二
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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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知
性
的
原
則
成
形
式
@
這
三
個
形
式
共
同
構
成
一
個
人
的
靈
魂
|
!
I

理
性
的
靈
魂
|
|
它
們
就
如
同
一
個

完
整
的
靈
魂
的
三
個
構
成
部
分
。
主
張
形
式
的
多
元
性
算
不
了
是
什
麼
特
別
的
新
寄
事
;
可
是
奧
立
維
從
他
的

理
論
中
得
到
一
個
特
殊
的
結
論
;
這
三
個
形
式
的
部
卦
白
靈
魂
的
精
神
性
質
料
聯
合
在
一
起
，
使
得
較
高
的
形

式
只
有
通
過
精
神
性
質
料
才
能
影
響
且
推
動
較
低
的
形
式
。
他
文
進
一
步
斷
定
，
生
長
的
和
感
覺
的
部
分
賦
形

式
於
身
體
，
而
知
性
的
部
份
|
|
雖
然
知
性
推
動
其
他
帥
部
分
，
紡
稱
它
們
是
它
的
工
具
和
附
屬
一
樣!i

自

己
部
不
賦
形
式
于
身
體
。
他
主
張
所
有
三
個
部
份
均
根
植
於
靈
魂
的
精
神
性
質
料
，
保
證
了
人
的
統
一
牲
，
以

及
靈
魂
和
身
體
的
合
了
，
可
是
他
同
時
叉
拒
絕
承
認
知
性
的
部
分
直
接
地
賦
形
式
於
身
體
，
這
最
後
的
論
點
，

在
方
濟
修
會
內
部
本
身
就
產
生
了
異
議
。
反
對
的
理
由
，
其
中
之
一
固
定
，
如
果
知
性
形
式
真
的
是
不
直
接
地
，

而
通
過
感
覺
的
形
式
間
接
地
，
賦
形
式
於
身
體
，
那
麼
基
督
之
為
人
，
就
不
像
信
仰
所
教
導
的
一
攘
，
@
是
由

理
性
的
靈
魂
和
身
體
所
組
成
的
。
爭
議
的
結
果
，
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年
溫
尼
大
公
會
議
中
譴
責
「
理
性
或
知
性
靈
魂

不
直
接
地
或
本
質
地
賦
形
式
於
身
體
」
這
樣
的
主
張
是
異
端
邪
說
。
不
過
，
這
次
會
議
像
後
來
的
作
家
所
想
維

護
的
一
樣
，
並
沒
有
譴
責
形
式
多
元
性
理
論
，
而
且
還
肯
定
多
瑪
斯
的
君
法
。
這
次
會
議
中
的
教
父
們
，
或
者

至
少
是
他
們
其
中
大
部
分
的
人
，
自
己
也
主
張
形
式
多
元
性
的
理
論
，
會
議
的
目
的
，
只
是
想
藉
著
知
性
靈
魂

直
接
地
賦
形
式
於
身
體
來
肯
定
人
的
統
一
性
。
這
一
點
在
關
聯
於
基
督
論
可
以
清
楚
地
表
示
出
來
，
基
督
之
人

性
由
人
的
可
逝
的
身
體
，
以
及
人
的
理
性
靈
魂
所
組
成
，
理
性
靈
魂
賦
形
式
於
身
體
。
會
議
本
身
並
不
關
切
「

共
體
的
形
式
」
，
或
人
的
靈
魂
中
是
否
有
不
同
的
部
份
等
問
題•• 

它
所
說
的
只
是
理
性
的
靈
魂
直
接
地
賦
形
式

於
身
體
，
因
而
對
人
而
言
是
一
條
整
體
的
原
則

•• 

會
議
所
譴
責
的
是
把
知
性
靈
魂
和
人
的
身
體
分
離
開
來
，
而

.619. 第四十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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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形
式
多
元
性
的
理
論
。
因
而
，
說
溫
尼
大
公
會
議
宣
告
人
的
靈
魂
直
接
地
賦
形
式
於
原
始
質
料
，
以
及
說

教
會
強
迫
人
接
受
多
瑪
斯
主
義
，
乃
是
錯
誤
的
說
法
。

五

西洋哲學史

如
果
說
，
彼
得
﹒
約
翰
﹒
奧
立
維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思
想
家
，
在
某
些
論
點
上
離
開
了
奧
古
斯
了
傳
統
，
而

且
為
晚
期
方
濟
修
會
的
思
想
舖
路
，
那
麼
羅
健
﹒
馬
斯
東
(
悶
。
m
丘
吉
穹
的
片
8
)
(
死
於
二
二
O
三
年
)
|
|

他
一
度
做
了
英
格
蘭
方
濟
修
會
的
牧
長
|
|
則
是
全
然
忠
實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他
揉
取
了
所
有
奧
古
斯
丁

著
名
的
理
論
，
如

•• 

意
志
優
於
知
性
，
受
造
物
的
形
質
組
合
，
形
式
的
多
一
兀
性
。
對
於
品
哼
，
瑪
斯
承
認
從
永
恆
創

造
的
可
能
性
以
及
拋
棄
胚
種
理
式
的
理
論
，
他
于
以
批
評
。
事
實
上
，
這
位
堅
貞
的
英
國
保
守
主
義
者
甚
至
發

現
連
艾
奎
巴
斯
達
的
馬
修
也
太
過
隨
和
了
，
他
則
堅
決
地
拒
絕
嘗
試
去
縮
減
任
何
一
個
他
所
認
為
真
正
是
奧
吉

斯
丁
和
安
瑟
莫
的
理
論
。
我
們
必
須
選
擇
的
是
「
聖
徒
」
，
而
不
是
那
些
一
「
殘
惡
的
人
」
!
!
異
教
哲
學
家
。

在
他
「
論
靈
魂
」
一
書
中
，
羅
傑
﹒
馬
斯
東
給
予
奧
古
斯
丁
神
聖
光
啟
論
一
個
毫
不
折
扣
的
註
釋
。
主
動

知
性
也
許
可
稱
為
是
靈
魂
的
一
部
分
，
如
果
所
謂
的
主
動
知
性
是
指
靈
魂
中
追
求
真
理
知
識
的
一
種
自
然
傾
向

;
可
是
如
果
主
動
知
性
是
指
光
啟
活
動
，
那
麼
我
們
必
須
說
它
是
一
個
分
離
的
實
體
!
!
上
帝
自
身
@
。
主
動

知
性
是
非
受
造
的
，
永
恆
的
光
，
它
印
烙
在
人
的
心
靈
上
，
如
同
一
個
印
璽
印
在
蠟
上
，
一
個
主
動
的
印
象
)

下
了
一
留
個
被
動
的
印
象
，
這
被
動
的
印
象
是
不
變
真
理
之
知
識
的
形
式
原
則
@
。
它
不
是
判
斷
的
概
念
或
名

詞
!
!
l
此
概
念
或
名
詞
是
由
永
恆
之
光
，
上
帝
，
所
供
給
的
l
|
a

，
而
是
永
恆
的
真
理
@
Q
譬
如
說
，
永
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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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沒
有
在
心
靈
中
注
入
全
體
的
概
念
和
部
分
的
概
念
，
可
是
永
桓
之
光
的
照
射
使
得
心
靈
得
以
了
解
這
兩
個
概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全
體
的
永
恆
真
理
大
於
部
分
的
真
理
，
心
靈
不
但
得
以
了
解
，
而
且
永
不
失
敗
。
永
桓
的
觀

念
因
此
是
確
定
而
不
可
失
誤
的
判
斷
之
究
極
根
底
。
人
類
一
齊
認
同
基
本
的
真
理
，
對
於
這
一
個
事
實
的
說
明

是
，
在
眾
人
心
靈
從
同
一
個
神
聖
之
光
得
到
共
同
的
光
啟
。
而
馬
斯
東
拒
絕
承
尤
那
僅
僅
存
在
人
類
知
性
創
造

中
的
神
聖
之
光
只
是
神
性
知
性
有
限
的
模
做
而
已
。
那
些
否
認
主
動
知
性
是
原
始
的
非
受
造
之
光
的
人
，
就
是

那
些
「
喝
了
哲
學
美
酒
而
沉
醉
不
醒
」
的
人
，
以
及
那
些
曲
解
奧
古
斯
丁
和
所
有
聖
徒
@
之
一
意
思
的
人
。
如
果

奧
古
斯
丁
不
想
說
任
何
多
於
那
些
人
使
得
他
說
的
話
，
那
麼
他
的
論
證
必
定
沒
有
什
麼
論
點
，
而
且
只
是
製
造

問
題
罷
了
，
因
為
如
果
假
定
人
的
知
性
是
它
自
己
之
光
的
源
頭
，
那
麼
吾
人
便
在
能
像
奧
古
斯
丁
所
曾
經
確
切

論
證
一
樣
，
來
論
證
一
個
非
受
造
之
光
的
存
在
@
Q

大
另
一
個
著
名
的
英
國
方
濟
修
會
的
思
想
家
是
米
德
爾
頁
的
理
直
(
巴
巴
叩
門
已
丘
吉E
E
Z
S

〉
，
他

求
學
於
牛
津
和
巴
黎
。
二
一
七
八
年
前
往
巴
黎
，
得
到
學
位
之
後
擔
任
方
濟
修
會
的
神
學
教
席
，
一
直
到
二
一

九
六
年
他
做
了
西
西
里
的
查
理
二
世

(
n
g
己
2

回
民
的
玄
哥
)
之
于
關
洛
斯
的
路
易
士

(
F
S
Z
。
內

斗
。
已
。
己
的0
)
的
私
人
教
師
。
他
去
世
的
日
期
無
法
確
定
，
不
過
，
一
定
是
在
世
紀
的
轉
換
期
間
。
他
編
鑫
了

事
關
於
彼
得
﹒
隆
巴
特

(
E
Z
門
「
。
E
E
E
)
之
「
昔
日
語
錄
」
一
般
性
的
註
釋
，
而
且
出
版
「
辯
論
諸
問
題
」

.621.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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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些
論
點
上
，
理
查
承
續
了
一
故
方
濟
會
主
的
傳
統
主
張
，
像•• 

永
恆
創
造
的
不
可
能
性
，
因
為
這
涉

及
無
限
的
受
造
世
界
;
所
有
受
造
物
的
形
質
組
合
;
形
式
的
多
元
性
﹒
三
意
志
的
優
先
性
。
而
在
另
一
些
論
點
上

，
他
卸
接
近
多
瑪
斯
的
立
場
;
在
這
事
上
，
他
代
表
在
方
濟
會
思
想
家
中
傾
向
修
正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的
一
個

新
運
動
，
此
運
動
的
典
型
人
物
就
是
到
﹒
斯
考
特

(
U
Z
D帥的
g
z
m
)
。
因
此
理
直
不
但
堅
持
認
為
所
有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都
是
後
天
的
，
而
且
也
堅
持
認
為
我
們
對
於
精
神
存
有
和
物
質
存
有
之
知
性
知
識
都
是
從
感
覺

經
驗
抽
象
而
得
的
，
而
無
需
設
定
任
何
特
別
的
光
啟
或
是
把
主
動
知
性
等
同
於
上
帝
。
此
外
，
心
靈
了
解
單
獨

的
東
西
，
可
是
它
之
能
了
解
乃
是
藉
著
一
些
他
用
以
了
解
共
相
的
概
念
。

除
此
之
外
，
瑾
產
主
張
有
一
些
或
參
或
少
原
始
的
觀
念
。
這
峰
觀
念
較
不
恰
當
的
是
「
心
靈
直
摟
獲
得
的

不
是
個
別
的
存
在
物
本
身
，
而
是
它
的
存
在
文
表
象
」
。
他
叉
造
了
一
個
「
純
粹
可
能
的
原
則
」
@
'
用
以
說

明
何
以
新
的
形
式
可
以
在
一
受
造
的
動
力
的
活
動
下
出
現
。
乍
君
之
下
這
種
「
純
粹
可
能
的
原
則
」
好
像
是
「

原
始
質
壘
，
可
是
質
料
!
!
在
類
別
上
與
精
神
性
存
有
和
具
體
性
存
有
有
所
差
異
，
所
以
不
能
是
同
質
的

|
|
在
理
查
君
來
是
有
某
些
實
際
性
的
，
而
「
純
粹
可
能
的
原
則
」
則
沒
有
自
己
的
實
際
性
，
是
與
質
料
一
起

受
造
，
且
不
能
孤
離
地
存
在
著
。
如
果
質
料
了
解
為
是
自
然
變
化
的
首
要
根
基
，
共
通
於
生
成
毀
誠
的
物
體
，

而
接
受
形
式
，
那
麼
它
實
在
和
純
粹
潛
能
的
原
則
有
所
不
同
，
純
粹
潛
能
原
則
變
成
了
形
式
自
身
。
純
粹
潛
能

的
原
則
，
因
而
也
許
可
稱
為
是
質
料
的
潛
能
性
，
如
果
質
料
的
潛
能
性
了
解
為
是
，
從
這
個
原
則
受
造
的
動
力

放
引
生
出
來
的
，
而
且
變
成
所
引
生
出
來
的
形
式
，
可
是
在
此
情
形
下
，
質
料
的
潛
能
性
和
質
料
本
身
是
分
開

來
的
。
相
反
的
，
如
果
質
料
的
潛
能
性
是
指
物
質
接
受
形
式
的
能
力
，
那
麼
它
就
與
質
料
本
身
是
相
同
的
;
不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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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在
此
情
形
下
，
它
和
純
粹
可
能
的
原
則
實
在
是
有
別
的
。
換
句
話
說
，
接
受
形
式
的
能
力
和
變
成
形
式
的
能

力
是
不
相
同
的
，
理
直
因
而
設
定
了
一
種
形
式
的
脖
藏
所
，
一
種
純
粹
潛
能
的
原
則
，
它
變
成
了
那
些
在
質
料

襄
所
吸
受
的
形
式
。
他
認
為
這
個
理
論
是
對
於
胚
種
理
式
理
論
進
一
步
的
改
善
，
而
且
他
嘗
試
去
解
釋
奧
古
斯

丁
的
教
導
，
認
為
存
在
的
不
是
主
動
的
能
力
(
此
主
動
的
能
力
完
成
於
「
隱
藏
的
形
式
」
)
，
而
是
那
變
成
形

式
的
純
粹
潛
能
之
原
則
。
由
於
這
種
積
極
的
潛
能
性
，
形
式
乃
可
以
說
是
從
一
開
始
就
在
潛
能
中
被
造
，
可
是

這
必
須
不
可
用
來
意
指
「
胚
種
」
的
出
現
。
在
此
，
原
則
是
在
質
料
中
，
而
理
直
稱
它
為
質
料
較
親
近
的
部
份

以
及
質
料
被
動
的
潛
能
性
;
可
是
，
就
像
我
們
已
經
君
出
的
，
這
不
等
同
於
作
為
變
化
的
主
體
和
形
式
之
接
受

者
的
質
料
@
。
因
此
，
它
不
是
某
種
全
然
與
質
料
相
分
離
的
某
物
，
可
是
它
和
一
般
意
義
的
質
料
卸
叉
有
所
不

同
。
這
和
多
瑪
斯
原
始
質
料
的
君
法
似
乎
有
些
類
似
之
處
，
而
且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似
乎
是
對
的
;
可
是
理
直
不

願
一
意
放
棄
傳
統
以
來
視
質
料
有
自
己
某
種
實
現
性
的
這
種
責
法
，
因
此
，
他
也
把
在
一
組
合
物
中
做
為
一
兀
素
的

質
料
，
以
及
在
受
造
的
動
力
活
動
下
變
為
形
式
的
潛
在
原
則
區
別
開
來
。

每
一
個
受
造
物
不
但
是
由
質
料
和
形
式
組
成
之
物
，
而
且
也
是
由
本
質
和
存
在
組
成
之
物
。
可
是
存
在
不

是
和
本
質
不
同
的
某
樣
東
西
，
好
像
加
於
本
質
的
一
個
附
質
。
在
另
一
芳
面
，
存
在
也
不
只
是
在
概
念
上
有
別

於
本
質
，
因
為
它
的
確
增
加
某
物
於
本
質
之
上
。
它
增
加
了
些
什
麼
呢
?
一
個
雙
層
掏
闢
係

•• 

對
自
己
的
合
理

關
係
'
因
為
存
在
給
于
本
質
尊
嚴
使
它
成
為
實
質
或
實
體
，
以
及
一
種
和
造
物
主
之
問
真
正
的
關
係
@
@
在
這

芳
面
，
理
直
接
受
根
特
的
宇
利
(
自ga

。
凹
的
Z
E
)
的
立
場
。

霍
斯
德
茲
(
2
2
開
﹒
目
。2

母
已
在
他
的
著
作
「
米
德
爾
東
的
理
直
」
@
結
尾
處
說

•• 

理
查
結
束
了
一

.623.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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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時
代
。
理
直
是
天
使
學
派
(
P
E
Z
戶
口
P
E
g
-
)最
後
的
代
表
，
他
嘗
試
一
個
綜
合
系
統
，
在
此
綜
合
中

，
技
納
文
德
的
立
場
更
為
深
入
更
為
完
美
，
並
且
理
直
將
它
們
和
他
所
認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多
瑪
斯
神
學
中
最

好
的
成
分
聚
合
起
來
。
因
此
，
理
直
從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之
外
，
引
入
了
一
些
其
他
的
觀
念
，
還
是
夠
清
楚
的

;
可
是
，
我
不
同
意
霍
斯
德
按
所
認
為
這
個
思
想
運
動
「
沒
有
明
天
」
'
以
及
斯
考
特
可
引
導
方
濟
派
哲
學
進

入
新
方
向
，
然
後
很
快
結
束
於
唯
名
論
」
的
這
些
一
君
法
。
我
認
為
理
盔
的
哲
學
更
應
該
說
是
走
向
斯
考
特
的
一

個
階
段
，
它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聞
聲
了
更
大
的
門
路
，
可
是
絕
不
是
唯
名
論
或
贊
成
唯
名
論
。

西洋哲學史

七
最
令
人
感
興
趣
的
方
濟
會
哲
學
家
之
一
是
雷
蒙
﹒
魯
爾
(
月
3
5

。
旦
們
已
戶
)
(
也
ω
N
\
ω
U
S
M
ω
5
)

，
生

於
馬
久
可
(
呈
丘
月
2
)

，
魯
爾
有
一
段
時
間
，
在
詹
姆
士
二
世
的
宮
廷
襄
。
一
二
六
五
年
，
由
於
經
驗
到
宗

教
的
皈
依
，
他
放
棄
了
家
庭
，
專
心
於
他
所
認
為
生
命
中
最
偉
大
的
使
命
，
與
同
教
爭
辯
，
同
時
把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從
根
拔
除
掉
。
為
了
這
個
目
的
，
他
花
了
九
年
的
時
間
專
心
研
究
阿
拉
伯
文
和
拉
丁
文
。
這
個
階
段
的

研
究
，
第
一
個
成
果
是
他
的
「
大
方
法
」
'
接
若
是
「
哲
學
原
則
之
堂
丘
。
他
加
入
方
濟
第
三
修
會
，
旅
行
到

非
洲
，
向
摩
爾
人
傳
教
，
使
他
們
皈
依
基
督
宗
教
;
他
在
巴
黎
教
書
，
與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爭
戰
，
用
他
的
母

語
西
班
牙
文
、
阿
拉
伯
文
，
甚
至
用
拉
丁
文
，
寫
了
有
關
邏
輯
、
哲
學
、
神
學
和
詩
文
方
面
的
文
章
。
最
後
，

於
一
一
一
二
五
年
殉
道
於
突
尼
西
亞
(
叫
，
巴
巴
巴
忌
。
除
了
上
述
兩
本
著
作
外
，
可
以
想
到
的
還
有
「
請
明
法
」

'
「
簡
約
法
」
'
「
最
終
普
遍
法
」
。
以
及
反
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的
著
作
，
像
「
駁
斥
波
埃
秋
士
和
西
格
的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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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反
對
連
西
的
波
埃
秋
士
和
布
拉
班
的
西
革
)
，
「
論
智
人
的
自
然
本
性
」
「
斥
責
亞
維
洛
艾
若
干
錯

誤
之
書
」
'
「
雷
蒙
與
亞
維
洛
艾
的
辯
論
」
'
以
及
「
駁
亞
威
洛
依
之
講
道
」
，
不
過
，
這
些
只
是
選
集
，
是

一
個
使
徒
、
旅
遊
家
、
詩
人
兼
神
秘
家
所
寫
令
人
驚
異
的
文
學
作
品
選
集
。

雷
蒙
﹒
魯
醋
使
徒
式
的
興
趣
，
絕
不
會
與
他
的
哲
學
全
然
無
關
，
這
些
興
趣
對
他
對
於
哲
學
所
操
取
的
一

般
態
度
l
l
i

他
強
調
哲
學
對
神
學
是
一
種
輔
助
的
關
係
|
|
必
讀
負
有
部
份
的
責
任
。
他
很
知
道
信
仰
和
理
性

之
間
的
君
法
，
把
信
仰
比
喻
為
池
，
浮
在
水
面
上
，
即
使
水
再
怎
樣
增
加
也
不
會
與
水
相
混
雜
，
可
是
他
對
於

改
變
間
教
徒
信
仰
的
興
趣
，
自
然
而
然
使
得
他
不
僅
堅
持
哲
學
附
屬
於
神
學
的
關
係
'
而
且
也
堅
持
理
性
活
動

使
得
信
仰
的
教
義
成
為
可
接
受
的
。
我
們
必
須
從
他
對
哲
學
的
一
般
態
度
來
了
解
他
想
藉
著
「
必
然
理
由
」

證
開
信
仰
條
H

的
這
種
構
想
。
他
這
種
構
想
，
比
起
安
瑟
莫
和
維
克
多
的
理
直
等
人
提
到
三
位
一
體
的
「
必
然

理
由
」
'
並
不
更
想
把
基
督
宗
敬
的
奧
秘
加
以
合
理
化
(
現
代
意
義
下
的
合
理
化
)
，
而
且
他
很
清
楚
地
宣
告
，

信
仰
所
處
理
的
對
象
是
人
類
所
不
能
了
解
的
;
可
是
他
希
望
向
同
教
徒
顯
示
出
基
督
信
仰
和
理
性
並
不
相
違
背

，
而
且
理
性
可
以
駁
斥
那
些
反
對
信
仰
的
異
議
ω

由
於
魯
顯
相
信
控
訴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所
主
張
「
雙
重
真
理

」
乃
是
正
確
的
，
因
為
這
個
理
論
叉
矛
盾
叉
荒
謬
，
他
遂
急
切
地
想
去
證
明
任
何
這
種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徹

底
的
區
分
是
不
需
要
的
，
神
學
的
教
義
可
與
理
性
相
調
和
而
不
能
受
到
理
性
的
抨
擊
。
至
於
亞
維
洛
艾
的
特
有

理
論
，
魯
爾
則
論
證
它
們
與
理
性
與
信
仰
都
是
相
互
對
立
的
。
譬
如
說
，
一
性
論
和
意
識
的
見
證
相
衝
突
;
我

們
一
一
意
識
到
我
們
思
想
和
意
志
活
動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

如
果
五
日
人
只
君
到
魯
爾
斯
支
持
熟
悉
的
「
奧
古
斯
丁
的
」
理
論
，
如
從
永
桓
創
造
的
不
可
能
性
，
受
造
物

誤
」

.625.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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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形
質
組
合
，
形
式
的
多
元
性
，
意
志
比
知
性
的
優
先
性

..•.•. 

等
等
，
那
麼
魯
爾
哲
學
中
似
乎
就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令
人
感
到
興
趣
的
特
色
了
;
可
是
我
們
在
他
的
「
連
接
法
」
中
可
以
發
現
這
樣
的
一
個
特
色
。
雷
蒙
﹒
魯

爾
首
先
預
設
某
比
二
般
的
原
則
或
範
疇
，
它
們
是
自
明
的
，
而
且
共
通
於
所
有
的
學
悶
，
若
沒
有
它
們
，
不
但

沒
有
哲
學
，
也
不
能
有
任
何
其
他
的
學
問
。
這
些
原
則
最
重
要
的
是
有
九
個
絕
對
的
謂
詞

•• 

善
、
偉
六
、
永

恆
、
能
力
、
智
慧
、
意
志
、
德
性
、
真
理
、
榮
耀
。
這
些
謂
詞
表
達
了
上
帝
的
屬
性
)
，
也
有
九
個
表
示
關

係
的
謂
詞

•• 

不
同
、
一
致
、
矛
盾
、
起
初
、
中
閱
、
最
後
、
大
於
、
等
於
、
小
於
。
除
此
之
外
，
有
幾
個
基
本

問
題

•• 

如
何
、
何
時
、
何
處
•..•.. 

等
，
以
及
善
的
問
題
和
惡
的
問
題
。
魯
爾
不
能
好
像
在
「
一
般
法
」
一
撮
，

把
每
一
個
特
別
重
要
的
東
西
都
給
予
九
這
個
數
目
，
在
別
的
地
位
他
給
於
神
的
屬
性
或
輝
對
的
謂
詞
不
同
的
數

目
，
譬
如
說
，
在
「
論
無
限
而
有
序
的
一
意
志
」
，
他
給
出
十
二
個
數
目
，
在
「
論
可
能
與
不
可
能
」
，
他
給
出

二
十
個
數
目

•• 

重
要
的
是
在
於
有
一
些
基
本
的
觀
念
對
於
哲
學
和
神
學
都
是
根
本
的
。

雷
蒙
﹒
魯
爾
既
然
預
設
了
這
些
基
本
的
觀
念
，
似
乎
說
通
過
它
們
的
連
接
，
一
古
人
可
以
發
現
某
個
特
別
學

問
的
原
則
，
甚
至
可
以
發
現
新
的
真
理
，
而
且
為
了
使
連
接
的
工
作
可
以
簡
化
，
他
求
助
於
象
徵
，
將
這
些
基

本
的
概
念
以
文
字
來
象
徵
'
而
且
以
機
械
式
的
方
法
加
以
排
列
組
合
。
譬
如
說
，
上
帝
以

A

這
個
字
來
代
表
，

在
後
來
的
著
作
中
，
也
用
九
個
字
來
取
代
九
條
原
則
，
以
代
表
圍
繞
上
帝
的
九
個
神
聖
屬
性
。
這
些
原
則
經

由
國
形
和
中
心
圓
的
使
用
可
以
有
二
一

0
種
排
列
組
合
。
難
怪
一
些
學
者
在
魯
繭
的
園
一
部
中
君
到
了
萊
布
尼
茲

對
「
普
遍
運
算
」
和
「
連
接
法
」
夢
想
的
預
期
。
這
種
方
法
的
使
用
不
但
允
許
使
基
本
的
概
念
中
演
輯
出
已
經

確
定
的
真
理
，
甚
至
也
可
以
演
釋
出
新
的
真
理
。
前
面
已
提
過
，
魯
爾
確
曾
偶
悶
暗
示
這
樣
的
目
的
。
偎
如
這

西洋哲學史



真
的
是
他
的
目
的
，
那
麼
他
顯
然
必
須
被
認
為
他
自
己
與
整
個
十
一
林
傳
統
脫
離
了
關
係
。
事
實
上
，
他
很
清
楚

地
說
@
'
他
的
目
的
是
促
進
記
憶
的
使
用
。
再
者
，
我
們
必
須
記
若
他
使
徒
式
的
興
趣
，
這
個
興
趣
暗
示
若
他

的
計
劃
是
為
了
說
明
和
解
釋
而
設
立
的
，
而
不
是
最
嚴
格
意
義
的
演
釋
。
萊
布
尼
故
誠
然
受
到
魯
爾
的
影
響
，

可
是
這
個
事
實
均
不
能
證
明
魯
爾
的
意
圖
是
什
麼
。
根
攘
奧
國
﹒
凱
邦(2
戶
。
肉
也
行
佇
立
"
。
﹒
司

-
Z
﹒
)
博
士

方濟修會的思想家

@
的
說
法
，
構
成
「
一
般
法
」
一
書
內
容
，
並
且
構
成
整
個
雷
蒙
.• 

魯
爾
系
統
的
本
質
就
是
這
些
原
則
，
魯

爾
認
為
基
本
概
念
構
成
他
系
統
的
根
基
，
這
誠
然
是
十
分
明
顯
的
事
，
可
是
吾
人
似
乎
不
可
以
把
他
的
「
方

法
」
化
約
成
某
些
原
則
或
範
疇
的
建
立

•• 

這
位
哲
學
家
本
人
認
為
有
比
這
個
更
為
重
要
的
東
西
。
當
然
，
如
果

吾
人
側
重
於
對
方
法
解
說
的
、
教
導
的
一
面
，
便
無
須
去
爭
議
在
它
襄
面
那
些
是
本
質
的
要
素
那
些
不
是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選
擇
認
為
它
是
萊
布
尼
拉
的
預
期
，
那
麼
區
分
魯
爾
圖
式
論
和
機
械
式
的
技
術
'
以
及
從
一
些
基

本
概
念
演
釋
出
學
間
的
原
則
，
則
是
有
意
義
的
。
因
為
，
即
使
魯
爾
和
萊
布
尼
拉
的
「
邏
輯
的
算
術
」
基
本

上
不
相
同
，
可
是
魯
爾
仍
然
可
棉
預
期
萊
布
尼
拉
的
一
般
原
則
。
這
也
正
是
本
納
﹒
蓋
雅
(
已
叫
﹒
自
己
口
莒
旦

的
是
白
)
@
的
君
法
，
我
也
相
信
這
個
君
法
是
正
確
的
。
魯
商
依
賴
三
條
主
要
的
原
則
來
作
演
繹
@
;
凡
證
實

上
帝
和
受
造
的
存
有
之
間
有
最
大
的
和
諧
，
把
最
完
美
的
歸
屬
於
上
帝
，
凡
認
為
上
帝
使
任
何
東
西
顯
現
得
更

好
，
便
是
真
的
，
對
於
這
個
解
釋
不
能
有
任
何
反
對
的
論
證

•• 

這
無
疑
顯
示
出
魯
爾
和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之
間
在

精
神
上
的
親
緣
關
係
'
可
是
這
也
使
人
想
起
在
幾
世
紀
後
萊
布
鼓
尼
系
統
中
的
一
個
重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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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治
且
還
屯
h
N
H
b
h
c
呵
。h
芯



第
四
+
四
軍

羅
馬
的
吉
爾
誠
與
根
特
的
亨
利

川
開
羅
馬
的
吉
爾
拉
﹒
立
干
與
若
作
l
l
i

吉
爾
拉
是
一
位
獨
立
的
思
想
家
|
|
本
質
與
存
在

思罵的古闢拉吳祖恃的亨利

!
|
形
式
和
質
料
|
|
靈
花
和
身
體
i
i
﹒
政
治
理
論
。

川
州
旅
特
的
亨
利
，
在
一
乎
與
若
作
|
|
析
表
主
議
，
位
科
光
一
路
軍
論
和
丈
﹒
&
士
冷
清
論
永
解
釋
l
i

形
上
擎
的
全
心
|
i
本
賈
仁
立
在
t
i
i

主
管
在
的
說
明
|
|
亨
剎
哲
學
的
精
神
與
重
要
性

1

羅
馬
的
吉
爾
拉

..-‘ 

.631. 第四十四軍

吉
爾
站
(
2
-
2或
〉
品
正
戶
口
的
)
生
於
二
一
四
七
年
或
稍
晚
於
二
一
四
七
年
，
大
約
三
一
六0年
進
入
奧
古

斯
丁
的
「
合
米
特
」
(
因R
B

叩
門
的
)
修
道
院
。
三
一
六
九i

一
二
七
三
年
年
求
學
於
巴
黎
，
似
乎
曾
聽
過
多
瑪
斯

阿
奎
那
的
諜
。
大
概
在
二
一
七

0
年
他
騙
了
「
哲
學
的
錯
誤
」
，
在
一
該
書
中
，
他
列
舉
了
車
里
斯
多
德
、
亞
維

洛
艾
、
亞
維
，
主
納
，
亞
爾
加
才
爾
(
k
m
m
N己
)
、
亞
爾
金
底

(
E
W
E
E
)
、
梅
蒙
尼
底
斯
諾
人
的
錯
誤
。

他
對
「
生
成
與
毀
滅
」
「
論
靈
魂
」
、
「
物
理
學
」
、
「
形
上
學
」
以
及
一
些
亞
里
斯
多
德
邏
輯
論
文
的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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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
第
一
言
語
錄
」
的
註
釋
以
及
題
名
為
「
基
督
肉
身
論
」
、
「
按
勁
知
性
的
多
元
性
」
可
能
也
是
在
二
一

七
七
年
寫
成
的
。
在
一
二
七
七
年
發
生
了
著
名
的
林
一
討
論
，
由
巴
黎
主
教
斯
蒂
芬
﹒
湯
比
爾
在
三
月
七
日
所
頒
佈

的
。
在
一
二
七
七
年
聖
誕
節
到
二
一
七
八
年
復
活
節
之
間
，
古
兩
茲
寫
了
「
論
形
式
的
等
級
」
'
強
烈
地
地
反

對
形
式
多
元
論
。
由
於
這
個
以
及
其
他
相
同
的
攻
擊
，
吉
爾
茲
按
要
求
修
正
他
的
言
論
;
可
是
他
拒
絕
了
，
於

是
在
他
未
完
成
神
學
研
究
之
前
就
被
超
出
巴
黎
大
學
。
在
他
離
開
巴
黎
大
學
那
段
期
間
，
他
寫
了
「
存
在
與
本

質
的
理
論
」
'
以
及
對
「
言
語
錄
」
第
二
、
第
三
書
的
註
釋
。

一
二
八
五
年
，
他
又
同
到
巴
黎
，
且
獲
允
接
受
神
學
學
位
的
資
格
，
不
過
他
必
讀
公
開
訂
正
他
過
去
的

言
論
。
後
來
他
在
巴
黎
教
神
學
，
直
到
二
一
九
二
年
被
選
為
修
會
的
會
長

Q

一
二
九
五
年
受
封
為
鮑
傑
斯
(

目
。
已
有
ω
)
的
大
主
教
，
二
一
八
五
年
同
到
巴
黎
以
後
，
他
寫
的
苦
作
包
括
「
存
在
和
本
質
的
辯
論
諸
問
題

」
'
「
一
些
特
殊
問
題
」
，
以
及
對
「
論
原
因
之
書
」
的
詮
釋
;
其
他
還
有
「
論
六
日
創
造
」
的
註
解
，
以

及
像
「
統
治
原
理
」
'
「
教
會
當
局
的
權
柄
」
等
政
治
性
論
文
等
等
。
吉
爾
諾
一
一
一
二
六
年
死
於
亞
維
格
隆
(

〉
〈
信
口
。
口
)
。

西洋哲學史

羅
馬
的
吉
爾
茲
臂
一
夜
說
是
一
個
「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
一
則
是
雖
然
他
發
現
自
己
在
某
些
論
點
上
同
意
多
瑪

斯
，
而
反
對
方
濟
學
淚
，
可
是
他
卸
很
難
稱
得
上
是
多
瑪
斯
的
學
生•• 

他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思
想
家
，
甚
至
他
的

獨
立
表
現
在
那
些
乍
君
之
下
似
乎
他
追
隨
多
瑪
斯
的
問
題
上
。
譬
如
說
，
他
雖
然
的
確
主
張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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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實
在
區
分
，
可
是
他
的
確
也
超
過
了
多
瑪
斯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教
導
。
荐
者
，
雖
然
二
一
七
七
年
他
拒
絕
了
形

式
多
元
性
，
說
這
個
理
論
和
天
主
教
信
仰
是
相
違
背
的
@
，
可
是
顯
然
這
不
總
是
他
的
君
法
。
在
「
論
靈
魂
」

註
釋
上
@
，
他
遲
疑
地
主
張
人
實
體
形
式
的
獨
一
佳
，
在
「
基
督
肉
身
論
」
@
似
乎
也
如
此
主
張
，
可
是
在
「

哲
學
的
錯
誤
」
他
說
，
人
實
體
形
式
的
獨
一
性
這
個
理
論
是
錯
誤
的
@
。
因
此
，
顯
然
的
，
他
是
從
「
奧
古
斯

丁
」
或
方
濟
派
的
觀
點
出
發
，
而
又
逐
漸
地
開
展
出
相
反
的
理
論
@
。
在
此
事
上
，
無
疑
他
受
到
多
瑪
斯
影
響

，
可
是
卸
不
可
認
為
他
似
乎
只
是
接
受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而
未
曾
置
疑
。
他
毫
不
疑
慮
地
批
判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立
場
，
而
且
只
要
願
意
就
隨
時
脫
離
他
們
的
立
場
，
而
且
當
他
同
意
他
們
的
君
法
時
，
很
顯
然
是
由
於
個
人
的

思
想
和
反
省
後
才
同
意
，
而
不
因
為
他
是
或
曾
經
是
多
瑪
斯
的
學
生
就
盲
目
認
同
。
傳
統
上
大
家
認
為
古
問
誰

是
一
個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其
原
因
只
是
因
為
他
曾
經
有
一
段
時
期
聽
過
多
瑪
斯
的
課
@

一
一-

.633. 第四十四章

吉
爾
拉
深
受
新
柏
拉
圖
分
享
理
論
的
影
響

Q

存
在
從
上
帝
流
出
而
且
分
享
上
帝
的
存
在
。
存
在
被
本
質
所

接
受
，
而
真
正
有
別
於
本
質
。
故
本
質
所
接
受
可
視
為
是
共
體
物
的
情
況
，
這
可
以
經
驗
上
得
到
證
賞
，
因
為

它
們
的
存
在
有
一
個
起
點
，
而
且
不
總
是
存
在
蒼
，
這
個
事
實
表
示
它
們
在
存
在
的
潛
能
中
，
而
且
存
在
是
實

在
地
右
別
於
感
覺
物
的
本
質
。
事
實
上
，
如
果
在
所
有
受
造
物
中
的
存
在
沒
有
和
本
質
實
在
地
區
分
開
來
，
那

麼
受
造
物
就
不
是
受
造
物
了

•• 

它
們
由
於
自
己
的
存
在
而
存
在
蒼
，
因
此
也
就
獨
立
於
上
帝
創
造
的
活
動
之
外

了
。
因
此
，
這
個
實
在
的
區
分
根
本
地
保
障
了
創
造
論
。
不
用
說
受
迫
的
存
在
分
享
僻
的
存
在
這
句
話
的
一
甘
心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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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不
意
照
著
泛
神
論
。
吉
爾
拉
所
要
維
護
的
，
正
是
有
限
物
以
及
分
萃
的
受
造
性
。
吉
爾
拉
所
說
的
本
質
，

在
物
質
的
東
西
中
，
是
指
形
式
和
質
料
的
組
合
。
組
合
的
或
具
體
的
本
質
，
其
右
「
荐
者
的
模
式
」
'
這
是
從

形
式
和
質
料
的
聯
合
而
引
生
出
來
的
，
(
在
非
物
質
的
受
造
中
，
存
右
的
模
式
只
從
形
式
而
來
)
，
它
乃
是
接

受
來
的
。
把
存
有
的
模
式
歸
因
於
本
質
似
乎
使
得
本
質
成
為
一
個
東
西
，
這
個
理
論
的
芳
向
，
由
於
吉
爾
拉
教

導
本
質
和
存
在
不
但
是
實
在
的
區
分
也
是
可
互
相
分
離
的
，
而
被
強
調
。
事
實
上
，
他
毫
不
猶
讓
地
說
它
們
是

可
分
離
的
東
西
。

對
實
在
區
分
理
論
過
分
的
修
正
，
引
起
吉
爾
諧
和
亨
利
之
間
一
場
激
烈
的
學
議
。
亨
利
在
他
「
特
殊
問

題
」
第
一
書
中
攻
擊
吉
爾
拔
的
理
論
。
「
存
在
和
本
質
的
辯
論
諸
問
題
」
一
書
中
包
含
了
吉
爾
強
對
宇
刑
的
答

辯
:
可
是
亭
刺
在
他
第
十
本
「
特
殊
問
題
」
(
一
二
八
六
年
)
再
次
攻
擊
，
對
於
此
攻
擊
，
吉
爾
誰
在
他
的
第

十
三
個
「
辯
論
諸
問
題
」
也
于
以
反
擊
，
在
那
熹
他
主
張
，
除
非
存
在
和
本
質
是
實
在
區
分
的
|
|
即
他
所
教

導
實
在
區
分
的
意
義
l
|
t
否
則
受
造
物
的
消
誠
將
是
不
可
能
。
因
此
，
他
繼
續
堅
持
他
的
實
在
區
分
是
絕
對
必

須
的
，
以
保
證
受
造
物
完
全
倩
賴
於
上
帝
。
他
教
導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實
在
的
區
分
，
這
個
事
實
把
他
和
多
瑪

斯
關
聯
起
來
，
可
是
多
瑪
斯
卸
的
確
不
曾
教
導
本
質
和
存
在
是
兩
個
可
分
離
的
東
西.• 

道
理
論
雖
然
有
些
怪

異
，
均
是
吉
爾
措
本
人
的
貢
獻
。

西洋哲學史

閃
H

就
如
同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理
論
所
顯
示
的
，
吉
爾
拔
傾
向
於
認
為
心
靈
在
何
處
察
覺
到
實
在
的
區
分
，
何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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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有
分
離
性
。
因
而
心
謹
從
個
體
物
抽
象
出
共
相
的
形
式
(
抽
象
是
被
動
知
性
的
工
作
，
主
動
知
性
則
光
一
啟
了

鼓
動
知
性
和
心
像
)
，
而
不
需
要
質
料
就
可
以
了
解
東
西
的
形
式
。
因
此
，
形
式
和
質
料
是
實
在
的
區
分
而
且

是
可
以
分
離
的
。
質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
它
只
有
在
有
形
具
體
的
東
西
中
才
能
發
現
，
因
而
，
如
果
質
料
和
所
有

由
質
料
而
來
的
個
體
的
條
件
可
以
被
抽
離
，
那
麼
每
一
「
種
」
的
個
體
物
都
只
有
一
個
。
這
很
可
能
是
以
質
料

為
個
體
化
原
則
這
個
理
論
的
合
理
結
果
。
可
是
不
管
如
何
，
它
很
顯
然
是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
而
吉
爾
搜
傾
向
於

把
「
實
在
的
區
分
」
等
同
於
「
可
分
離
的
」
必
積
為
此
負
一
些
責
任
。

叉
，
形
式
(
靈
魂
)
和
身
體
是
實
在
地
區
分
的
而
且
是
可
分
離
的
。
當
然
這
個
觀
念
並
不
新
奇
，
可
是
吉

爾
雄
主
張
在
離
開
形
式
之
後
，
身
體
仍
然
是
一
個
身
體
，
即
在
數
目
比
例
上
是
同
一
個
身
體
。
因
為
在
實
際
分

離
之
前
，
它
已
是
分
離
的
。
而
實
在
的
分
離
並
不
改
變
它
數
目
的
比
例
等
同@
ω

這
個
意
義
下
的
身
體
可
以
是

指
擴
廷
的
且
組
成
的
質
料
。
很
巧
的
是
，
這
個
理
論
提
供
一
個
簡
潔
的
解
釋
方
法

•• 

基
督
的
身
體
死
於
十
字
架

之
前
與
之
後
數
目
比
例
上
都
是
相
同
的
。
他
既
不
需
倚
靠
肉
體
的
形
式
(
他
不
相
信
這
一
點
)
的
理
論
;
也
不

必
涉
及
把
在
墳
墓
中
基
督
的
身
體
和
在
死
前
基
督
的
身
體
數
目
此
例
上
的
同
一
，
只
歸
因
於
它
和
神
的
聯
合
。

叉
，
吉
爾
強
攻
擊
形
式
多
元
性
和
神
學
正
統
不
合
其
中
另
外
一
理
由
是
，
在
他
君
來
，
它
危
及
了
基
督
死
亡
的

教
義
。
如
果
說
，
在
人
中
有
許
多
形
式
，
而
其
中
只
有
一
個
形
式

1
1

此
屬
於
人
，
在
其
他
動
物
中
找
不
到

-
-
-
在
死
後
是
分
離
的
，
那
麼
就
不
能
說
基
督
經
歷
了
身
體
的
死
亡
。
這
個
神
學
的
理
由
不
是
他
攻
擊
形
式
多

元
性
的
唯
一
理
的
;
譬
如
說
，
他
相
信
不
同
的
形
式
是
相
對
立
的
;
不
能
在
同
一
個
實
體
中
授
現
它
們
。

.635.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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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論
教
會
的
權
威
」
之
所
有
令
人
感
到
興
趣
，
不
只
是
因
為
它
內
在
地
處
理
教
會
和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

也
因
為
它
缺
教
宗
波
尼
法
斯
八
世

(
2
3
∞
8

月
R
O

〈
E
)

在
他
所
編
著
名
的
詔
書
(
由
己
】
)
，
「
一
個

聖
盟
」

(
d
S
S
E
R
E
B
)
(

二
二
O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
所
利
用
的
著
作
之
一
。
「
統
治
原
理
」
是
為

了
後
來
成
為
非
力
(
叮
叮
戶
口
℃
品
。
司
"
叩
門
旦
中
呂
3
)
的
王
子
所
寫
的
，
古
爾
站
在
該
書
中
信
賴
於
亞
旦
斯

多
德
和
多
瑪
斯
，
可
是
在
「
論
敬
會
的
權
威
」
一
﹒
鞏
固
中
，
他
提
出
一
個
理
論
，
主
張
教
宗
絕
對
主
義
和
教
會
的

權
威
，
教
宗
甚
至
對
於
俗
世
之
事
也
有
審
判
權
，
這
個
理
論
的
目
的
特
別
是
要
反
對
君
王
的
誇
躍
，
最
為
教
宗

技
尼
法
斯
八
世
所
接
受
。
在
此
著
作
中
，
他
街
靠
奧
古
斯
丁
對
國
家
的
態
度
多
於
倚
靠
海
/
瑪
斯
的
政
治
思
想
，

吳
古
斯
丁
對
他
心
中
最
主
要
的
異
教
帝
國
的
談
論
，
也
被
吉
爾
拉
應
用
於
當
時
代
的
王
國
，
並
且
又
加
上
敬
宗

優
越
這
個
理
論
@
。
的
確
有
兩
種
威
權
，
兩
把
利
劍
，
一
是
教
宗
的
，
一
是
國
主
的
，
可
是
世
俗
的
成
權
服
從

於
精
神
的
成
權
。
「
如
果
世
俗
的
威
權
用
錯
了
，
會
由
精
神
威
權
的
優
越
性
來
審
判
它
，
可
是
如
果
精
神
的
世

權
，
特
別
是
最
高
主
教
的
威
權
用
錯
了
，
只
能
受
上
帝
的
審
判
」
@
。
當
法
蘭
西
斯
菲
力
四
世
(
用
H
E
-
-℃
阿
〈

旦
司

5
2
0
)
指
控
教
宗
渡
尼
法
斯
八
世
在
「
一
個
單
盟
」
中
所
主
張
，
羅
馬
教
庭
甚
至
在
俗
世
事
務
上
對
於

國
王
也
有
直
接
的
威
權
。
這
位
教
宗
問
答
說
，
這
不
是
他
的
意
圖
;
他
並
不
想
鑫
奪
國
玉
的
成
權
，
而
只
是
耍

弄
清
楚
國
王
就
像
其
他
教
會
中
的
一
分
子
一
樣
，
也
需
要
服
從
於
教
會
，
因
為
他
也
有
罪
)
。
不
過
，
吉
爾
諾

-
l

當
然
，
他
只
是
以
神
學
家
個
人
的
身
分
來
發
言1
!

在
這
件
事
所
說
的
一
意
思
比
披
足
法
斯
八
世
還
要
更
進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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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
。
他
承
認
有
兩
把
利
劍
，
有
兩
種
威
權
，
其
中
一
個
屬
於
君
主
，
一
個
屬
於
教
會
，
尤
其
屬
於
羅
馬
教
廷

;
可
是
他
又
說
，
僧
侶
，
尤
其
是
最
高
級
的
主
散
，
不
應
該
在
新
的
律
法
!
!
即
基
督
宗
教
的
律
法
下
，
既
舞

動
精
神
的
劍
，
文
舞
動
物
質
的
劍
;
這
不
是
因
為
教
會
沒
有
物
質
的
劍
，
而
是
也
有
物
質
的
劍
，
惟
它
不
是
為

了
享
受
，
而
是
為
了
要
去
成
就
。
換
句
話
說
，
就
像
基
督
具
有
所
有
的
權
力
，
精
神
的
與
塵
世
的
，
可
是
卸
沒

有
真
正
地
使
用
祂
塵
世
的
權
力
，
所
以
教
會
，
雖
在
塵
世
的
事
務
上
具
有
成
權
，
不
過
卸
木
俑
，
了
芳
便
起
見
就

直
接
地
持
續
地
使
用
這
些
威
權
，
就
像
身
體
受
靈
魂
的
命
令
且
應
該
服
從
於
靈
魂
，
所
以
塵
世
的
威
權
也
受
令

於
屬
靈
的
威
權
，
即
使
在
塵
世
的
事
務
上
也
應
該
服
從
於
它
。
因
此
，
教
會
即
使
在
時
間
世
的
事
務
上
也
有
最
高

審
判
權
，
邏
輯
推
論
的
結
果
，
閻
王
比
教
會
的
代
表
小
了
一
些
@
。
「
所
有
塵
世
的
事
務
都
在
教
會
的
成
權
，

特
別
是
最
高
主
教
威
權
的
統
治
之
下
」
@
這
個
理
論
在
維
特
博
的
詹
梅
士
(
E
S
Z

旦
〈
中
丘
吉
)
在
他
一

三
O
三
年
九
月
以
前
所
寫
「
基
督
徒
統
治
」
一
-
鞏
固
中
仍
然
維
持
下
去
。

一
二
八
七
年
，
羅
馬
的
吉
爾
拔
得
到
無
比
的
殊
榮
，
在
他
還
活
蒼
的
時
候
，
就
稱
稱
為
他
那
個
修
會
的
「

博
士
」
'
這
不
只
由
於
他
所
已
經
寫
完
的
東
西
，
也
因
為
他
在
未
來
繼
續
要
寫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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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特
的
亨
利

根
特
的
亭
刺
生
於
突
商
方
們
吋
。
但HD
m
C或
根
特
(
(
5
8門
U
，
日
期
木
詐
。
(
木
管
如
何
，
他
的
家
人



第二卷 .638.

由
自
垠
特
旬
，
惟
就
像
傳
說
所
說
的
一
攘
，
並
不
是
一
個
貴
族
)
。
一
二
六
七
年
，
他
做
了
突
爾
乃
的
牧
師
，
一

二
七
式
年
做
了
布
魯
格
斯
(
四
門
口
問2
)
的
副
監
督
。
一
三
七
九
年
做
了
突
爾
乃
的
副
監
督
。
他
擔
任
副
監
督
似

乎
不
很
盡
責
，
因
為
他
也
在
巴
黎
歡
喜
，
首
先
執
教
於
文
學
院
，
之
後
叉
執
教
於
神
學
院
。
二
一
七
七
年
，
他

成
為
協
助
巴
黎
主
教
斯
蒂
芬
﹒
湯
比
爾
(
∞
Z
Z
g

吋
丹
E
Z
R
〉
之
神
學
委
貝
會
的
委
員
之
一
。
他
的
著
作

包
括
了
「
神
學
大
全
」
'
十
五
姆
「
特
殊
問
題
」
;
其
中
第
一
到
第
六
姆
是
「
超
乎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的
問

題
」
'
「
副
用
語
之
書
」
以
及
「
論
原
因
之
書
沉
思
」
，
不
過
這
本
書
是
否
是
屬
於
他
的
則
不
能
確
定
，
同
樣

的
情
形
也
發
生
在
對
「
亞
里
斯
多
德
物
理
學
」
的
註
釋
上
。
因
此
「
神
學
大
全
」
和
「
特
殊
問
題
」
構
成
了
我

們
認
識
亭
刺
理
論
最
主
要
的
資
料
。
他
死
於
二
一
九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前
面
已
提
過
，
他
從
未
能
成
為
「

僕
役
修
會
」
(
的
早
已
Z
C
E
o
己
的
一
員
。

西洋哲學史

--
根
特
的
亭
刑
是
一
個
折
衷
的
思
想
家
，
既
不
能
說
他
是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也
不
能
稱
他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這
個
折
衷
主
義
可
以
從
他
的
知
識
論
來
說
興
。
如
果
吾
人
讀
到
這
麼
一
個
命
題.. 

「
所
有
我
們
的
知

識
皆
來
自
感
覺
」
@
'
尤
其
叉
把
這
個
命
題
和
這
句
話
「
人
不
需
要
任
何
神
的
光
啟
，
而
只
要
透
過
自
然
的
能

力
以
及
上
帝
一
般
的
協
助
@
'
就
可
以
知
道
受
造
物
中
什
麼
是
真
的
」
關
聯
起
來
君
，
吾
人
也
許
以
為
亨
利
是

一
個
堅
決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對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殊
少
同
情
。
可
是
這
只
是
他
思
想
中
的
一
個
面
相
而
已

。
我
們
經
由
感
覺
經
驗
所
獲
得
有
關
受
造
物
的
知
識
只
是
表
面
的
知
識
而
已
;
雖
然
我
們
不
藉
若
神
的
光
啟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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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知
道
受
造
物
中
什
麼
是
真
的
，
可
是
沒
有
了
神
的
光
啟
我
們
就
不
能
知
道
它
的
真
理
。
因
此
之
故
，
知
識

若
只
建
立
在
感
覺
經
驗
，
只
是
浮
面
的
。
「
可
知
的
相
」
所
包
含
的
不
比
「
可
感
的
相
」
多
，
藉
若
後
者
我

們
了
解
對
象
的
單
獨
性
，
而
藉
著
前
者
，
我
們
了
解
對
象
的
共
相
面
。
可
是
對
象
可
知
的
本
質
之
關
聯
於
神
的

理
型
，
則
既
不
是
前
者
也
不
是
後
者
所
能
給
予
我
們
的
;
而
不
了
解
可
知
的
本
質
，
我
們
便
無
法
對
對
象
形
成

某
種
判
斷
。
對
象
的
可
真
理
」
存
在
於
它
們
與
不
變
真
理
的
關
係
;
為
了
了
解
這
個
關
係
，
我
們
需
要
神
的
光

啟
@
。
因
此
當
根
特
俏
♂
利
說
我
們
的
知
識
來
自
感
覺
，
他
限
制
了
「
知
識
」
的
擴
張

•• 

關
於
一
個
受
造
物
，

知
道
它
丟
面
什
麼
是
真
的
，
是
一
同
事
，
知
道
它
的
真
理
，
則
是
另
外
一
同
事
。
他
所
認
為
對
象
的
「
真
理

」
是
吳
古
斯
丁
式
的
，
而
且
了
解
它
需
要
有
光
啟
。
他
也
許
較
少
使
用
光
啟
理
論
，
並
且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冷
落

了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可
是
奧
吉
斯
丁
的
要
素
的
確
呈
現
在
他
的
思
想
中

•• 

感
覺
和
知
性
的
自
然
運
作
，
說
明
什

麼
可
稱
為
人
的
正
常
知
識
，
這
是
對
於
對
象
相
當
表
面
的
知
識
，
它
們
無
法
說
明
人
類
可
能
知
識
的
全
貌
。

在
他
的
天
生
本
有
論
中
，
也
可
以
發
現
相
同
的
折
衷
傾
向
。
他
否
定
了
柏
拉
圖
的
天
生
本
有
論
和
問
憶

說
，
也
拒
絕
亞
維
塞
納
認
為
在
此
生
中
，
觀
念
是
由
「
形
式
的
給
于
者
」
所
印
上
的
這
個
理
論
。
可
是
他
不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
如
同
追
常
的
解
釋
)
，
所
有
我
們
的
觀
念
是
由
於
對
感
覺
經
驗
的
資
料
反
省
而
來
的

二
于
利
把
亞
維
塞
納
的
話
當
做
是
自
己
的
，
而
說
存
有
、
事
物
，
必
然
性
是
這
樣
的
一
種
觀
念
，
它
們
由
某
一

種
印
記
直
接
地
印
在
心
靈
上
，
這
印
記
不
是
由
較
前
的
或
較
有
名
的
觀
念
而
來
@
。
而
另
外
一
芳
面
，
首
要
的

觀
念
，
最
重
要
的
和
最
究
極
的
觀
念
是
存
有
的
觀
念
，
它
不
是
嚴
格
意
義
下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而
是
和
感
覺

對
象
的
經
驗
一
齊
被
認
知
，
即
使
它
們
不
是
從
那
些
經
驗
中
引
生
出
來
的
@
。
心
靈
似
乎
是
從
自
己
導
出
這
些

.639.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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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念
，
或
是
藉
感
覺
經
驗
的
機
緣
，
由
內
在
形
成
它
們
@
。
因
為
存
者
的
觀
念
包
含
有
受
造
的
和
非
受
造
的
存

有
@
。
上
帝
的
存
有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
可
以
說
是
天
生
本
有
的
。
可
是
這
不
是
說
人
實
際
上
一
生
下
來
對
於

上
帝
就
右
一
個
觀
念
。
這
個
觀
念
的
起
源
是
絕
對
獨
立
於
經
驗
之
外
的

•• 

這
個
觀
念
之
為
天
生
本
有
的
，
只
是

虛
說
的
，
其
意
是
人
從
存
右
的
觀
念
中
形
成
它
|
|
存
右
的
觀
念
本
身
預
設
若
具
體
事
物
的
經
驗
|
|
l

可
是
卸

不
在
清
楚
的
意
識
中
產
生
，
所
以
一
直
到
了
有
經
驗
之
後
才
實
際
地
形
成
這
個
觀
念
。
由
於
形
上
學
真
的
是
在

探
討
存
者
的
觀
念
，
以
及
了
解
受
造
存
有
和
非
受
造
存
有
之
間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之
關
係
'
因
此
吾
人
可
以
預
期

亨
利
必
然
會
強
調
光
啟
的
理
論
，
可
是
宇
和
經
常
描
述
觀
念
和
知
識
的
產
生
，
卸
沒
有
提
及
特
殊
的
光
啟
，
這

也
許
是
受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亞
維
塞
納
的
影
響
。
他
的
折
衷
主
義
傾
向
使
得
他
忽
略
了
一
貫
性
。

西洋哲學史

一--國.
自
然
哲
學
家
或
物
理
學
家
從
單
獨
物
開
始
，
經
由
抽
象
作
用
而
形
成
感
覺
事
物
的
共
相
概
念
。
形
上
學
家

從
存
右
(
或
事
物
或
右
物
)
開
始
，
然
後
繼
續
發
現
在
這
個
觀
念
中
所
實
際
包
含
「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
@
Q

當

然
，
物
理
學
和
形
上
學
的
領
域
兩
者
也
有
重
疊
之
處
，
譬
如
說
，
形
上
學
家
說
人
是
理
性
的
動
物
，
他
所
了
解

的
和
物
理
學
家
說
人
是
一
個
身
體
和
一
個
靈
魂
，
兩
者
所
了
解
的
是
同
樣
的
東
西
。
可
是
形
上
學
家
和
物
理
學

家
進
路
模
式
與
出
發
點
卸
不
相
同
。
形
上
學
家
從
比
較
普
遍
的
到
比
較
不
普
遍
的
，
從
類
到
種
，
來
定
義
人
之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
而
物
理
學
家
則
是
從
個
人
開
始
，
藉
著
抽
象
作
用
了
解
且
說
明
眾
人
中
物
理
的
構
成
要
素
。

廣
義
的
存
有
包
含
了
「
意
想
上
的
存
有
」
(
就
像
金
山
)
，
它
只
有
心
內
的
存
有
，
以
及
「
事
實
上
的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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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
它
看
實
際
上
說
可
能
上
存
於
心
外
的
存
在
@
o
形
上
學
的
對
象
，
即
形
上
的
存
有
是
第
二
義
的
。
就
像

在
廣
義
的
存
有
中
可
以
作
類
比
的
區
分
，
形
上
的
存
有
也
吋
以
類
比
地
區
分
為
「
自
身
存
在
」
'
上
帝
，
以
及

「
由
他
物
的
偶
然
存
在
」
'
受
造
物
。
存
有
因
此
不
是
一
個
類
也
不
是
範
疇
。
叉
，
後
一
種
意
義
的
存
有
，
「

偶
然
的
某
物
，
或
生
成
偶
然
的
存
在
」
'
包
括
了
且
叉
類
比
地
區
分
成
實
體
!
!
存
在
於
自
身
者
，
以
及
附

賀
!
|
存
在
於
他
者
，
即
存
在
於
實
體
者
。
很
清
楚
的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而
言
，
形
上
學
是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的

學
間
，
可
是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而
一
可
-
7

存
有
的
觀
念
不
是
起
點
，
這
個
分
析
導
致
存
有
類
比
地
區
分
的
發
現
:
在

這
事
上
，
干
剝
受
亞
維
語
納
思
想
的
感
召
，
亞
維
謹
納
的
哲
學
在
斯
考
特
思
想
系
統
的
構
造
中
也
一
樣
具
有
影

響
力
。
根
接
根
特
的
亨
利
和
研
考
特
兩
人
的
君
法
，
形
上
學
家
研
究
存
有
的
觀
念
，
且
形
上
學
主
要
工
作
是
在

概
念
層
次
上
進
行
。

這
個
君
法
似
乎
不
但
很
難
說
明
從
本
質
層
次
過
渡
到
存
在
的
層
次
，
而
且
似
乎
也
把
一
意
想
的
存
有
和
事
實

的
存
右
相
混
在
一
起
。
不
過
，
亨
利
主
張
那
些
實
在
化
本
質
或
在
客
觀
上
可
能
的
本
質
，
不
但
具
右
它
們
自
己

的
某
種
實
在
?
某
種
「
本
質
之
存
在
」
，
使
它
們
可
以
從
理
性
的
存
布
區
分
出
來
。
本
質
之
存
在
的
理
論
，
是

宇
和
從
亞
維
塞
納
拿
來
的
，
不
可
以
了
解
為
是
意
昧
著
一
種
剛
開
始
而
未
完
成
的
存
在
，
好
像
本
質
有
一
種
心

外
的
原
質
存
在
，
亨
利
指
控
吉
爾
拉
(
2
戶g

。
閏
月
。
昌
。
)
主
張
這
一
種
理
論
.. 

這
理
論
是
說
本
質
實
際
上
存

在
於
思
想
中
，
自
它
是
可
以
定
義
的
，
是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
Q
它
的
可
理
解
性
，
它
內
在
的
可
能
性
，
使
它
有

別
於
意
想
的
存
在
，
譬
如
說
，
有
別
於
半
人
半
羊
這
樣
的
觀
念
|
|
此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想
法
。
至
於
本
質
層
次

和
存
在
層
次
之
閥
的
關
係
，
很
顯
然
的
我
們
只
有
經
過
對
單
獨
物
的
經
驗
才
能
了
解
單
獨
物
的
存
在
。
(
在
亭

.641-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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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的
哲
學
中
，
單
獨
物
的
演
釋
是
不
成
問
題
的
)
，
而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
|
在
性
質
上
是
普
遍
的
|
|
與
其
說

是
從
存
有
觀
念
推
演
出
來
的
，
不
如
說
它
是
在
存
有
觀
念
下
「
安
排
」
出
來
的
。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
自
然
哲
學

家
是
從
人
中
探
察
出
他
物
理
的
結
構
要
素
，
身
體
和
靈
魂
。
可
是
人
在
形
上
學
家
的
定
義
下
，
是
理
性
的
動
物

，
是
藉
著
類
和
種
，
藉
蒼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來
加
以
定
義
的
。
因
而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在
存
有
觀
念
安
排
之
下
和
在

它
的
(
類
比
地
)
「
收
聚
」
之
下
，
成
為
一
種
特
別
的
實
體
;
可
是
人
實
際
存
在
清
則
只
能
由
經
驗
而
知
。
另

一
方
面
，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是
對
在
上
帝
的
理
型
、
原
型
或
絕
對
本
質
的
反
映
(
模
做
物
截
一
意
像
物
)
，
而
上
帝

經
由
本
質
知
道
單
獨
物
，
視
之
為
在
數
量
上
可
以
增
加
的
不
同
實
體
或
托
體.. 
在
上
帝
一
裊
，
沒
有
單
獨
物
自
身

的
觀
念
，
可
是
上
帝
卸
在
而
且
經
過
特
定
的
本
質
來
知
道
單
獨
物
自
身
@
。
其
結
果
，
或
者
是
單
獨
物
以
某
種

方
式
包
含
在
共
相
的
觀
念
中
，
而
且
至
少
在
理
論
已
從
共
柄
的
觀
念
可
以
推
出
它
們
﹒
或
者
是
吾
人
必
讀
放
棄

任
何
使
單
獨
物
成
為
可
理
解
的
的
希
望
@
。
亨
利
不
允
許
個
體
性
在
特
定
的
本
質
上
增
加
任
何
實
在
的
要
素
@

。
單
獨
物
個
個
相
異
，
只
因
為
它
們
實
際
地
存
在
而
且
存
在
心
外
這
個
事
實
@
因
而
，
如
果
單
獨
物
不
能
藉
若

賓
在
增
加
的
要
素
來
加
以
說
闕
，
那
麼
就
必
須
藉
著
否
定
1
|
l
雙
重
的
否
定
|
!
來
說
闕
，
否
定
內
在
的
區
分

，
以
及
否
定
把
它
等
同
於
任
何
其
它
存
有
。
斯
考
特
攻
擊
這
樣
的
君
法
，
其
理
由
是
，
因
為
個
體
性
原
則
不
能

是
一
種
負
面
的
東
西
，
而
且
負
面
的
東
西
必
讀
預
設
正
面
的
東
西
，
不
過
亭
利
當
然
預
設
了
正
面
的
東
西
，
即

•• 

存
在
@
。

以
上
似
乎
是
一
片
混
亂
，
而
且
也
許
和
亭
利
的
理
論
中
許
多
項
目
的
說
明
沒
有
什
麼
相
干
，
可
是
說
了
那

麼
多
話
主
要
的
舟
意
是
要
引
出
他
系
統
中
一
個
基
本
的
困
難
，
只
要
形
上
學
研
究
存
有
的
觀
念
和
可
理
解
的
本

西洋哲學史



質
，
而
且
只
要
是
單
獨
物
被
器
為
是
可
理
解
的
且
包
含
在
本
質
中
@
那
麼
ω
亭
刑
的
形
上
學
是
柏
拉
圖
式
的
，

而
ω
他
個
體
化
的
理
論
預
期
了
奧
拔
的
觀
點
，
認
為
不
需
要
尋
求
任
何
個
體
化
原
則
，
因
為
一
個
東
西
之
為
個

體
的
，
從
它
存
在
著
這
個
事
實
就
可
以
確
定
了
。
如
果
第
一
個
君
法
需
要
由
本
質
來
解
釋
事
物
，
那
麼
第
二
個

君
法
需
要
藉
若
存
在
、
創
造
和
製
造
，
來
解
釋
事
物
;
而
芋
刺
並
列
了
這
兩
個
觀
念
，
卸
沒
有
完
成
恰
當
的
調

和

羅馬的吉爾主主與根特的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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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知
道
根
特
的
宇
和
把
「
本
質
之
存
在
」
賦
于
可
理
解
的
本
質
，
以
有
別
於
「
存
在
之
存
在
」
￠
在

此
這
個
區
分
的
本
性
是
什
麼
呢
?
首
先
，
亨
利
拒
絕
吉
爾
諒
的
理
論
，
吉
爾
拉
把
這
個
區
分
轉
移
到
物
理
的
層

次
，
使
它
成
為
兩
個
可
分
離
東
西
，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的
區
分
。
亨
利
反
對
這
種
君
法
，
在
他
第
一
份
，
第
十

例
，
第
十
一
ω

「
特
殊
問
題
」
中
辯
駁
。
如
果
存
在
之
有
別
於
本
質
就
如
同
吉
爾
拉
所
設
定
的
意
羲
一
樣
，
那

臨
的
存
在
自
己
便
是
一
種
本
質
，
而
且
需
要
另
外
一
種
存
在
，
才
能
存
在
著
;
如
此
一
來
就
路
入
了
無
限
後
退
的

過
程
。
叉
，
存
在
實
在
地
有
別
於
本
質
是
什
麼
一
同
事
呢
?
是
實
體
還
是
附
質
呢
?
吾
人
可
以
不
贊
成
任
何
一

個
答
案
。
荐
者
9

亭
科
拒
絕
把
實
在
的
區
分
了
解
為
是
形
上
的
區
分

•. 

一
個
存
在
的
東
西
的
本
質
不
會
和
存
在

一
旦
~
存
在
說
右
開
係
:
在
共
體
的
秩
序
中9
一
個
東
西
或
者
是
在
或
者
是
不
在
。
存
在
不
是
一
個
東
西
的
構
成

要
素
草
原
品
?
使
得
事
物
是
一
種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結
合
;
任
何
一
種
綜
合
，
郎
，
藉
若
把
存
在
加
諸
於
本
質
的

綜
合
，
都
是
心
靈
的
一
一
作
的
。
另
一
芳
醋
，
本
質
概
念
的
肉
容
不
同
於
存
在
概
念
的
肉
容
.. 

在
我
們
君
來
，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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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的
本
質
這
個
觀
念
比
起
單
單
本
質
的
概
念
包
含
了
更
多
的
意
義
。
因
此
，
這
個
區
分
雖
然
不
是
實
在
的
區
分

，
也
不
是
純
梓
邏
輯
的
區
分
，
而
是
「
意
向
」
的
區
分
，
對
於
相
同
簡
單
的
東
西
表
示
出
不
同
的
意
向
@
。

可
是
如
果
實
現
化
的
本
質
，
比
起
可
能
的
本
質
包
含
了
更
多
的
意
思
，
而
且
如
果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實
在

的
區
分
不
再
被
提
出
，
那
麼
一
這
「
更
多
」
能
是
什
麼
呢
?
根
據
亨
利
，
它
包
含
了
一
種
關
係
l
!

結
果
對
於
原

因
的
關
係
'
受
造
物
對
造
物
主
的
關
係
的
。
受
造
物
存
在
若
和
受
造
物
倚
靠
著
上
帝
，
是
同
一
件
事
@
。
做
為

上
帝
的
一
個
結
果
和
共
有
「
由
自
己
所
得
存
在
之
存
在
」
'
是
同
一
件
事
，
即
對
於
上
帝
的
一
種
依
恃
或
關
係

。
被
認
為
只
是
可
能
的
的
本
質
是
模
做
物
，
而
且
倩
靠
神
的
知
識
，
而
實
現
化
的
設
存
在
的
本
質
則
倚
靠
於
上

帝
創
造
的
能
力
@
'
因
此
後
者
的
觀
念
比
前
者
的
觀
念
含
有
更
多
的
意
思
;
可
是
雖
然
實
現
化
的
本
質
對
於
上

帝
的
關
係
是
一
種
真
實
的
倚
靠
關
係
，
實
現
化
的
本
質
和
那
在
共
體
秩
序
中
的
本
質
之
間
，
並
不
是
實
在
的
區

分
。
因
此
，
從
形
上
學
的
觀
點
來
君
，
只
有
上
帝
不
需
要
關
聯
於
任
何
其
它
的
存
有
便
可
以
接
思
考
，
而
受
造

物
離
開
了
對
於
上
帝
的
兩
重
關
係
(
模
做
物
對
於
原
型
，
結
果
對
於
康
因
)
就
將
一
無
既
有
。
通
過
第
一
種
關

}
侃
，
本
質
藉
自
身
，
不
能
「
外
在
於
」
上
帝
而
存
在
著
;
在
第
二
種
關
係
，
它
可
以
做
為
實
現
化
的
本
質
而
存

在
若
;
可
是
離
開
了
這
種
關
係
，
它
就
沒
有
「
存
在
之
存
在
」
，
因
為
「
存
在
之
存
在
」
和
「
對
於
上
帝
的
依

恃
」
是
相
同
的
。

西洋哲學曳

五

根
特
的
亨
利
承
認
上
帝
存
在
的
後
工
人
證
呀
，
可
是
他
認
為
這
些
證
明
在
特
性
上
是
物
理
的
(
他
對
物
理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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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哲
學
的
觀
念
，
改
及
對
影
上
學
的
觀
念
不
能
導
致
其
它
的
結
論
)
，
而
且
不
相
先
天
的
證
朗
。
物
理
的
在

明
可
以
使
我
們
認
識
一
個
最
高
的
存
有
，
可
是
卸
不
能
向
我
們
啟
示
這
個
存
有
的
本
質•• 
就
這
些
證
明
所
關
涉

的
來
君
，
上
帝
的
存
在
是
事
實
的
存
在
，
均
不
同
時
啟
示
為
是
正
當
的
存
在
。
形
上
的
證
明
則
使
我
們
君
出
上

軒
的
存
在
必
然
包
含
在
或
等
同
於
馳
的
本
質
@
。
同
樣
的
，
只
有
形
土
的
證
明
，
透
過
顯
示
出
神
的
本
質
中
反

對
任
何
的
多
數
性
，
可
以
證
質
上
帝
的
獨
一
性
@
。

對
於
上
帝
以
及
對
於
可
以
想
傲
的
單
純
完
美
|
|
此
種
完
美
不
能
不
存
在
l
l
T

的
先
天
觀
念
﹒
占1
7剩
飯
設

它
是
原
始
觀
念
之
一
，
如
存
右
，
事
物
或
本
質
，
必
然
性
。
吾
人
可
以
期
望
亨
利
會
嘗
試
從
存
有
原
始
的
同
義
概

念
引
生
出
必
然
存
者
和
偶
然
存
右
的
觀
念
。
可
是
事
實
上
，
他
拒
絕
承
認
存
有
概
念
的
同
義
性
。
我
們
對
於
什
麼

是
必
然
存
布
的
了
解
以
及
什
麼
是
偶
然
存
布
的
了
解
，
是
同
時
漸
漸
形
成
的
.. 

對
於
前
者
沒
有
不
完
美
的
知
識

便
不
能
對
於
後
者
右
不
完
美
的
知
識
，
對
於
前
者
沒
有
完
美
的
知
識
也
不
能
對
於
後
者
有
完
美
的
知
識
@
。
沒

有
一
個
存
布
的
同
義
概
念
共
通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有
兩
個
概
念
，
必
然
存
有
的
概
念
和
偶
然
存
有
的
概
念
，
我

們
對
於
存
布
的
概
念
非
此
即
彼
。
不
過
，
我
們
可
以
把
兩
者
混
合
起
來
。
不
定
有
兩
種
，
否
定
性
(
口
o
m丘
吉
0

)
不
定
和
缺
乏
性
(
℃
門
古
巴
言
也
不
定
。
一
個
存
有
排
除
掉
所
有
有
限
性
意
義
的
決
定
，
則
是
否
定
的
不
定
，

只
右
上
帝
是
這
種
意
義
下
的
不
定
。
一
個
存
宿
可
以
被
決
定
或
必
須
按
決
定
，
卸
向
未
故
決
定
，
或
抽
離
它
的

決
定
因
素
來
考
慮
它
，
那
麼
它
是
缺
乏
性
的
不
定
。
因
此
，
如
果
吾
人
從
抽
離
它
的
決
定
因
素
來
考
慮
存
右
，

吾
人
是
在
考
慮
受
造
的
存
右
，
它
在
具
體
中
必
定
或
是
實
體
或
是
附
質
;
它
們
可
以
抽
離
出
決
定
閻
素
來
考
慮

@
，
而
這
種
「
缺
乏
性
不
定
」
的
概
念
不
能
用
來
合
括
上
帝
，
她
是
否
定
性
不
定
。
可
是
心
靈
可
以
輕
易
地
把

.645.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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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兩
個
概
念
混
淆
起
來
，
認
為
它
們
是
一
個
，
而
實
際
上
它
們
是
兩
個
。
辛
和
在
談
及
這
些
，
以
及
排
除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共
通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時
，
他
希
望
能
避
免
亞
維
揖
納
之
必
然
創
造
的
觀
念

•• 

如
果
吾
人
從
一
個

存
有
之
原
始
的
同
義
概
念
可
以
引
申
出
必
然
的
和
受
造
的
存
有
，
那
麼
必
然
會
導
致
必
然
創
造
的
觀
念
。
他
雖

然
極
力
避
免
，
卸
很
危
險
地
接
近
於
亞
維
塞
納
的
教
義
，
而
且
設
斯
考
特
指
控
他
如
此
。
這
兩
個
存
有
的
概
念

是
歧
義
的
。
亨
利
說
明
了
類
比
的
理
論
而
且
堅
持
「
存
有
」
之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不
純
然
是
異
義
的
@
'

這
些
是
干
真
萬
確
的
，
可
是
他
太
過
於
堅
持
存
有
的
概
念
要
不
是
上
帝
的
概
念
便
是
受
造
物
的
概
念
，
兩
者
之

間
沒
有
正
面
的
，
而
只
有
負
面
的
共
通
處
，
(
負
面
，
即
「
不
定
」
沒
有
任
何
正
面
的
基
礎
，
)
所
以
斯
考
特

的
指
控
似
乎
有
相
當
的
合
理
性
@
。
斯
考
特
反
對
亭
刺
認
為
每
一
個
從
受
造
物
到
上
帝
的
論
證
都
是
謬
誤
的
這

種
君
法
。
事
實
上
，
如
果
斯
考
特
所
反
對
之
幸
剩
思
想
中
的
這
個
側
面
被
強
調
的
話
，
那
麼
保
障
人
類
對
上
帝

之
哲
學
知
識
的
唯
一
方
法
將
是
去
承
認
對
於
上
帝
先
天
觀
念
的
存
在
，
而
不
是
從
對
受
造
物
的
經
驗
引
申
出
對

上
帝
的
觀
念
。

西洋哲學史

_l.. 
}\ 

前
面
已
提
過
，
亨
利
是
一
個
折
衷
主
義
者
，
對
於
他
的
折
衷
主
義
前
面
已
舉7
許
多
例
子
說
明
。
當
他
評

擊
吉
爾
拉
之
實
在
的
區
分
的
理
論
(
對
於
多
瑪
斯
亦
然
，
吉
爾
拉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特
定
對
象
罷
了
)
，
拒
絕
承

認
從
永
恆
創
造
的
可
能
性
，
拒
絕
多
瑪
斯
個
體
化
理
論
時
，
他
也
排
拒
普
遍
受
造
物
形
質
組
合
的
理
論
，
也
反

對
除
了
人
之
外
物
質
的
存
有
之
形
式
多
元
性
理
論
。
在
第
一
個
「
特
殊
問
題
」
中
，
幸
科
採
取
多
瑪
斯
所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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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
中
實
體
形
式
獨
一
性
理
論
，
可
是
在
第
二
個
「
特
殊
問
題
」
中
，
他
改
變
了
想
法
，
而
忌
器
在
人
中
的
具

體
的
形
式
。
另
一
方
面
，
當
他
設
定
了
一
個
特
定
類
型
的
特
殊
光
啟
，
且
主
張
意
志
優
於
知
性
時
，
他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竊
取
了
不
少
的
觀
念
，
並
且
受
亞
維
塞
納
哲
學
的
強
烈
影
響
。
在
他
的
個
體
化
理
論
中
，
比
起
他
的
前

人
都
更
接
近
於
奧
故
主
義
運
動
的
思
想
家
。
不
過
，
說
一
個
哲
學
家
是
折
衷
主
義
者
而
不
加
補
充
說
明
，
且
忠
殊

若
他
還
沒
有
達
成
一
種
綜
合
，
他
的
哲
學
只
是
竊
自
從
不
同
的
資
料
，
將
它
們
並
列
在
一
起
的
大
雜
僧
罷
了
。

在
亨
利
這
個
例
子
，
如
此
描
述
他
有
欠
公
允
。
他
的
確
不
總
是
前
後
一
致
的
，
他
的
想
法
和
思
想
的
傾
向
彼
此

之
間
也
不
總
是
和
諧
的
;
不
過
他
的
確
屬
於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中
的
柏
拉
圖
傳
統
，
而
他
借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思
想
家
的
東
西
並
不
改
變
這
個
事
實
;
波
納
文
德
自
己
也
利
用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
可
是
他
仍
然

是
個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亭
利
做
為
一
個
形
上
學
家
，
最
主
要
的
趨
勢
是
去
建
立
一
個
叮
理
解
的
形
上
學
司
本

質
的
形
上
學
，
較
多
於
去
蓮
，
“

-
v
r
A共
體
物
的
形
上
學
。
這
可
標
示
出
他
是
個
相
佇
闡
傳
統
的
哲
學
家
。

可
是
如
果
亨
利
屬
於
柏
拉
軍
傳
統k
e他
也
仍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作
家
，
因
此
，
他
很
清
楚
地
主
張
從
無
中
自

由
創
造
的
理
論
，
們
不
嘗
試
從
存
有
的
觀
念
引
申
出
受
造
的
存
在
事
為
了
避
免
使
得
到
乏
成
為
必
然
的
，
他
拒

絕
存
有
概
念
的
同
義
性
做
為
形
上
推
理
的
出
發
點
。
當
然
，
柏
拉
圖
自
己
從
來
不
嘗
試
這
種
類
型
的
「
觀
念

論
」
的
推
論
，
而
亨
利
不
像
柏
拉
圖
或
其
他
異
教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
他
對
創
造
有
一
清
楚
的
觀
念
，
他
強
調
所

有
受
造
物
對
上
帝
的
衛
靠
，
主
張
它
們
若
離
開
了
與
上
帝
的
關
保
便
是
一
無
所
有
。
在
他
的
思
想
中
這
個
重
要

的
基
督
宗
教
要
棄
使
得
他
接
列
為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
從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
他
引
申
了
他
的
光
啟
論
，
及
虛

設
的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
我
們
可
以
內
在
地
形
成
的
觀
念
。
在
另
一
芳
苗
，
當
他
努
力
避
免
他
所
認
為
是
亞

.647.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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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塞
納
思
想
中
的
缺
點
時
，
他
的
形
上
學
受
罔
教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強
烈
的
影
響
，
因
此
，
吉
爾
松
就
此
乃
可
以

說
「
亞
維
塞
納
式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
亨
利
把
其
功
能
是
光
啟
者
的
上
帝
(
奧
古
斯
丁
之
說
)
和
亞
維
塞
納

的
主
動
知
性
整
合
起
來
(
這
個
調
和
不
只
字
和
特
有
的
作
法
)
，
除
此
之
外
，
他
暖
和
的
天
生
本
有
論
，
自
然

而
然
地
使
他
傾
向
於
可
理
解
本
質
的
形
上
學
較
多
於
共
體
物
的
形
上
學
，
而
且
像
亞
維
塞
納
一
樣
，
他
把
某
些

實
在
性
說
客
觀
性
|
|
雖
然
不
獨
立
於
上
帝
之
外
|
|
歸
諸
於
可
能
的
本
質
，
此
種
本
質
是
由
神
的
知
性
必
然

而
來
的
本
質
，
因
此
，
至
少
在
它
們
本
身
之
內
是
可
以
推
理
的
。
可
是
當
面
對
存
在
的
問
題
，
創
造
物
世
界
的

具
體
存
在
的
問
題
時
，
他
就
得
和
亞
維
塞
納
分
道
揚
銷
了
。
亞
維
塞
納
認
為
神
的
意
志
像
神
的
知
性
一
樣
遵
守

著
某
些
必
然
性
，
使
得
存
在
的
發
生
平
行
於
本
質
的
發
生
，
附
屬
的
理
智
對
於
第
一
因
活
動
的
延
續
必
須
要
負

起
責
任
，
而
且
要
使
共
相
變
化
成
個
體
物
;
可
是
由
於
亭
利
是
一
位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
所
以
不
能
支
持
這
個
君

法
;
他
必
讀
承
認
自
由
創
造
和
在
時
間
中
的
創
造
。
他
很
清
楚
地
君
出
感
覺
的
和
具
體
的
東
西
不
能
完
全
視
為

可
理
解
的
，
|
|
如
果
完
全
視
為
可
理
解
的
意
思
是
指
藉
若
本
質
來
了
解
l
l

因
此
，
他
嚴
格
地
區
分
了
形
上

學
和
物
理
學
這
兩
個
學
問
各
有
它
們
自
己
的
出
發
點
，
以
及
發
展
程
序
的
模
式
。

僅
管
亨
利
的
思
想
中
有
柏
拉
園
和
亞
維
塞
納
的
趨
勢
，
他
的
主
張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
為
唯
名
論
鋪
路
。
堅

持
光
啟
論
很
容
易
導
致
某
種
懷
疑
論
，
對
於
人
類
街
靠
經
驗
而
獲
得
形
上
學
系
統
之
能
力
抱
持
懷
疑
的
態
度
，

而
亭
刺
在
處
理
受
造
的
世
界
(
譬
如
，
否
定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任
何
實
在
的
區
分
，
以
及
藉
若
他
涉
及
拒
絕
實

在
論
的
個
體
化
理
論
)
中
所
表
現
出
簡
單
化
的
趨
勢
，
如
果
就
其
本
身
來
考
慮
的
話
，
可
以
視
為
是
十
四
世
紀

簡
單
化
趨
勢
和
概
念
論
前
驅
。
當
然
，
這
只
是
他
思
想
中
的
一
個
面
相
，
而
且
不
是
嚴
重
要
，
最
特
別
的
面

百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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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
不
過
部
仍
是
一
個
實
在
的
面
福
。
奧
坎
，
曾
批
判
亨
利
思
想
中
的
其
他
面
桐
，
可
是
這
逆
不
是
說
宇
和
對
於

以
奧
坎
為
首
腦
人
物
的
思
想
運
動
沒
有
一
點
影
響
。
亭
利
可
以
稱
得
上
是
「
過
渡
性
」
的
人
物
，
十
三
世
紀
和

十
四
世
紀
之
間
的
過
渡
人
物
，
這
是
無
可
否
認
的
;
可
是
在
奧
坎
主
義
興
起
之
前
﹒
部
﹒
斯
考
特il
l

他
照
常

批
評
亨
利
，
就
像
亨
利
經
常
批
評
吉
爾
拉
|
|
嘗
試
發
展
並
且
證
成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和
亞
且
對
多
倍
主
義
的
綜

合
系
統
，
因
此
他
雖
然
反
對
亨
利
，
卸
盡
力
去
圓
滿
地
完
成
亨
利
所
未
曾
圓
滿
完
成
的
工
作
。

附

註

Ø080 

「
論
形
式
的
階
級
」
(
N
V
R

叫

h
『
扇
門
泣
。
泣
的
\
。
陣
、
選
為
『
挖
苦
)
『

M
M
H〈
﹒

Y
H
M
U
H
。
﹒

。
呵
。H
Y
K
H
U
J

凹
，ω
。
〈
﹒

YHH

. 

@ 

關
於
「
哲
學
家
的
錢
謀
」
之
日
期
及
可
非
性
的
問
題
，
多
較
寇
克
己
﹒
間
。
n
y
)所
絨
的
版
本
，
列
在
今

考
書
目
中
。

@ 

中
吾
爾
茲
的
靈
花
論
中
，
似
乎
靈
花
(
即•• 

形
式
)
在
h具
有
身
體
分
離
的
狀
挂
下
不
是
個
體
的•• 

可
是
企
鎮
記

@ 

得
，
封
化
而
言
，
和
多
瑪
卅
一
棒
，
靈
為
與
質
持
聯
合
而
放
個
體
化
而
且
係
存
它
的
個
體
性
。

我
無
意
暗
示
與
古
辦
丁
否
決
羅
馬
教
廷
的
使
越
，
可
是
說
也
主
張
社
常
帶
於
俗
普
拉
暫
事
務
擁
布
裁
決
權

，
乃
是
很
荒
謬
的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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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
較
于
∞
'
。
﹒

MWKH

. 「
大
全
」
ω﹒ω
-
h
H
U
ω
-
K
H
-
K
H

﹒

同
上
，
于
戶
口
﹒
及
口
﹒

同
主
H
.
M
.
N
G

﹒

亞
雄
塞
的
「
形

-
4點Z
Y
N
U
H
U亨
利
「
大
全
」
F
H
N
W
U
U
W
F
吋
﹒

「
大
全
」

品
伊
拉
，

多
軟
，
同
-
4
'
?口
-
5
.

'
]
{
-
H
H
﹒
。
一
]
「
叭
"
問
﹒

關
於
使
得
注
句
話
不
十
分
其
所
使
用
的
引
述
，
多
看
5
.

「
特
然
問
題
」
h
P
A
H
-
E
ω

﹒

同
土
，
F
Y
ω
∞
m
w﹒

今
軟
，
同
-
4
.
，

ω
-
M
-
g﹒

對
考
特
法
學
亨
剎
的
逗
個
理
論

e

今
較
「
結
社
吽
問
題
」N
L
L
G﹒

的
斗
，
∞
"
胡
立
﹒

關
於
亨
剎
的
雙
貧
苦
定
理
論
，
今
較
「
特
殊
問
題
」
少
∞
W
N
h明
﹒
以
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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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較
「
特
誰
問
題
」
ω
-
m
w
w
H
O
O
-

「
大
全
」
N
F
K
M
.
S
.

@ e.G.CÐ.e~ 

「
特
珠
問
題
」
5
.
F
H
m
ω
﹒

多
較
「
太
全
」
N
H
w
h
w
吋
﹒
以
在
﹒'
N
F
F
N
m
u
N

∞
u
k﹒
吋
﹒

「
大
全
」
N
H
W
A
F
.
s
.

s
p軟
，
同
牛
，
N
A
F
F吋U
N
P
f
N
M
w
m

﹒

同
斗
，
N
N
W
ω
U
N
F
N

占
﹒

同
﹒
斗
，N
K
H
W
∞
丸
"
吋
﹒

參
軟
，
肉
牛
，
N
H
W
M
.
E
.

多
軟
，
同
上
，
N
H
.
M
.
。
﹒
及
∞
﹒

參
較
，
同
主
，
N
H
.
M
-
H
吋
U
N
H
.
M
.
及
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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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之

第
四
+
五
章

-

西洋哲學史

主
干
|
|
若
作
!
!
期
考
特
哲
學
的
精
神
。

約
翰
﹒
部
﹒
斯
考
特
，
「
精
微
博
士
」
(
口
。
n
芯
片
∞
C
E
-
-凹
的
)
生
於
蘇
格
蘭
，
羅
克
堡
郡
的
馬
克
斯
頓

，
他
的
姓
巴
巴
臣
，
是
柏
維
克
(
白
白
乏
其
)
郡
一
個
地
方
的
名
字
。
因
而
可
確
定
他
是
蘇
格
蘭
人
，
不
只
是

因
為
他
那
個
時
代
蘇
格
蘭
人
和
愛
爾
蘭
人
不
再
沒
有
區
分
，
一
律
稱
為
蘇
各
蒂
(
的
約
旦
刊
)
，
也
因
為
所
發
現

一
連
串
的
文
獻
中
得
到
證
明
，
這
些
文
獻
的
權
威
是
沒
有
什
麼
問
題
的
。
可
是
他
出
生
的
坡
市
雖
可
確
定
，
曰

期
均
不
那
麼
確
定
，
不
過
，
他
大
概
是
生
於
一
二
六
五
年
或
三
一
六
六
年
。
二
一
七
六
年
進
入
小
兄
弟
修
會
(

O
E
Z

丘
浮
宮
旦
旦
宮
。
門
)
。
一
二
八
0
年
穿
上
僧
侶
服
裝
二
三
九
一
年
耳
目
秩
無
神
失
。
他
逝
世
的
日
期
，

傳
統
的
說
法
是
一
三
O
八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
死
於
科
羅
格
那
(
們
已
。
它0
)，
故
埋
葬
於
該
坡
市
的
方
汗
修
會
。

斯
考
特
學
術
生
涯
的
日
期
是
無
法
確
定
的
，
不
過
，
他
在
牛
津
逗
留
不
久
之
後
，
似
乎
從
二
一
九
三
年

到
一
二
九
六
年
在
巴
黎
求
學
，
受
教
於
西
直
牙
的
貢
什
維
夫
(
的
。
口
串
戶
〈
5

。
凹
的
宮
門
口
)
。
根
攘
傳
統
的
說

法
，
斯
考
特
後
來
前
往
牛
津
，
在
那
襄
他
詮
釋
了
「
言
語
錄
」
'
且
出
版
了
「
牛
津
著
作
」
或
稱
為
「
昔
日
語
錄



」
註
釋
的
牛
津
版
。
斯
考
特
在
「
牛
津
著
作
」
第
四
卷
書
引
用
本
篤
十
一
世
(
自g
o
E
n
門
拭
目
)
在
三
二O
四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的
法
典
，
對
於
上
述
的
事
實
並
沒
有
反
對
傳
統
的
君
法
，
因
為
斯
考
特
會
再
次
修
正
那
本
書
，

而
且
後
來
又
附
加
了
一
些
東
西
。
。
三
二

O
二
年
斯
考
特
問
到
巴
黎
，
在
那
一
裊
詮
釋
「
言
語
錄
」
'
可
是
二
二

。
三
年
他
故
趕
出
巴
黎
，
因
為
他
支
持
教
宗
集
團
對
抗
義
者
菲
力
王
(
閃
古
間
可
計
已
苦
苦
。
可
巴
門
)
。
他
在
何

處
渡
過
放
逐
時
期
，
不
很
清
楚
，
牛
津
、
科
羅
格
那
和
布
羅
格
那
(
由
旦
真

5
)

都
有
可
能
@
不
管
如
何
，

一
三
O
三
至
二
二
O
四
學
年
度
，
他
在
牛
津
教
書
，
三
二

O
四
年
同
到
巴
黎
，
一
三
O
五
年
接
受
神
學
博
士
學

位
。
很
可
能
他
又
問
到
牛
津
一
小
段
時
期
，
可
是
他
確
實
是
在
巴
黎
，
專
心
註
釋
「
言
語
錄
」
，
因
為
他
二
三

。
七
年
暑
假
受
派
到
科
羅
格
那
，
在
那
一
畏
他
恢
復
教
學
工
作
，
可
是
就
像
前
面
所
說
的
，
他
死
於
二
二
O
八
年

，
死
時
年
紀
於
四
十
二
歲
或
四
十
三
歲
。

斯考特之一

司

-“‘ 
斯
考
特
生
平
的
細
節
無
法
確
定
已
令
人
十
分
惋
惜
，
而
更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在
路
加
﹒
華
宅
，
(
「c
z

者
注

E
D
m
)所
出
版
一
些
屬
於
他
著
作
的
真
實
性
也
是
不
確
定
。
不
過
，
值
得
高
興
的
是
兩
珊
偉
大
的
「
一
一
一
一
口
語

錄
」
註
釋
之
真
實
性
大
體
上
已
不
成
問
題
，
雖
然
無
論
是
「
牛
津
著
作
」
和
「
巴
黎
記
述
」
在
它
們
傳
統
的
格

式
襄
皆
不
能
全
部
歸
屬
於
斯
考
特
。
至
於
「
牛
津
著
作
」
'
史
各
都
所
留
下
的
原
典
(
「
秩
序
」
，
其
手
稿
尚

未
找
到
)
，
一
敲
一
些
想
完
成
他
這
本
著
作
的
學
生
們
加
以
增
補
，
以
展
現
他
思
想
的
完
整
說
明
，
不
過
在
一
起
一

後
來
的
古
抄
本
中
，
學
者
嘗
試
去
標
記
出
那
些
已
加
上
的
補
述
。
關
於
「
巴
黎
記
述
」
也
旱
現
相
同
的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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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要
給
期
考
特
的
教
導
有
完
整
的
說
明
，
使
得
這
位
老
師
的
學
生
們
從
許
多
不
同
的
資
料
收
集
了
部
份
的
說

明
，
卸
沒
有
謹
慎
地
發
現
它
們
各
別
的
可
靠
性
以
及
這
鐘
最
物
不
同
部
分
的
價
值
。
斯
考
特
著
作
批
判
版
的
監

督
委
員
會
，
任
務
實
在
很
不
容
易
;
好
在
牛
津
和
巴
黎
的
註
釋
基
本
上
足
以
代
表
斯
考
特
的
思
想
。
在
這
些
詮

釋
的
批
與
版
，
尤
其
是
「
較
序
」
和
「
斯
考
特
著
作
」
未
出
版
之
前
，
對
於
史
各
都
的
思
想
不
能
有
確
定
的
、

最
後
的
圖
像
，
而
能
免
於
增
補
。

「
論
第
二
冗
始
」
的
真
實
性
不
成
問
題
，
木
過
神
父
齊
加
諾
朵
(
明
m
z
r
z
c
m
m口。
泣
。
)
"
說
明
還
是
斯

考
特
在
科
羅
格
那
寫
成
的
最
後
著
作
所
用
的
論
證
，
似
乎
不
怎
麼
具
有
決
定
性
。
「
一
些
特
殊
問
題
」
也
一
樣

是
真
實
的
@
'
四
十
六
卷
的
「
推
論
」
(
華
定
君
且
已
戶
口m
只
知
道
四
十
卷
，
不
過
巴
利
克
們
﹒
白
白
]
戶
口
文
發

現
了
男
六
卷
)
，
「
超
乎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諸
書
外
的
精
微
問
題
」
(
的
前
九
書
也
是
真
實
的
。
睹
於
一

a

論

靈
魂
」
，
它
的
真
實
性
問
題
頗
有
爭
議
。
卑
爾
斯
特

(
2
】
叩
門
丘
，
)
主
張
它
是
真
實
的
，
朗
普
瑞p
r
阮
忠

)
則
嘗
試
去
說
明
它
是
不
真
實
的
，
不
過
他
的
論
證
被
佛
萊
格

(
2
丹
紅
)
宣
告
為
不
充
分
的
。
另
一
芳
面
「

思
辯
文
法
」
故
認
為
是
屬
於
愛
爾
夫
的
湯
瑪
斯
(
吋
Z
B
S
R

開
立
口
2
)
的
著
作
，
「
論
元
始
事
物
.
也

是
不
真
實
的
，
因
為
其
中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很
可
能
是
從
方
登
尼
斯
的
高
弗
萊
(
的
。
E
B

呵
。
問
咐
，S
E
E
S
)

之
「
一
些
特
殊
問
題
」
中
到
竊
來
的
。
「
形
上
學
原
文
」
(
很
可
能
是
屬
於
安
特
旺

•. 

安
德
烈
〉
咒
。
古
巾

〉
旦
旦
的
)
，
「
形
上
學
的
結
論
」
，
以
及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
物
理
學
」
和
「
氣
象
學
」
的
詮
釋
也
一
樣
是

西洋哲學史

不
真
實
的
。

確
切
地
決
定
斯
考
特
的
著
作
那
一
本
是
真
實
的
那
一
本
不
是
，
顯
然
是
一
件
重
要
的
工
作
。
譬
如
說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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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
論
一
兀
始
事
物
」
的
一
些
一
理
論
在
那
些
真
實
的
著
作
中
並
沒
有
出
現
;
因
此
如
果
吾
人
接
受
「
論
元
始
事

物
」
的
真
實
性
(
前
面
已
提
過
，
此
書
的
真
實
性
已
被
否
定
)
，
吾
人
必
會
假
定
斯
考
特
起
初
教
導
了
一
個
理

論
，
後
來
又
放
棄
一
該
理
論
，
因
為
吾
人
不
可
能
去
假
定
他
的
思
想
中
隱
含
著
潛
在
的
矛
盾
。
宣
稱
斯
考
特
在
某

些
相
當
小
的
理
論
有
想
法
上
的
改
變
，
而
事
實
上
卸
未
曾
發
生
過
這
樣
的
改
變
﹒
其
結
果
即
使
是
對
斯
考
特
理

論
的
發
展
有
不
正
確
的
說
明
!
也
算
不
了
是
什
麼
嚴
重
的
事
;
可
是
真
實
性
或
不
真
實
性
的
問
題
，
在
關
於
「

諭
旨
」
上
卸
是
相
當
的
重
要
。
在
地
書
，
作
者
說
，
像
只
有
一
個
究
極
的
原
則
，
或
上
帝
是
無
限
的
，
或
她
是

可
理
解
的.•...• 

是
無
法
設
朗
的
。
這
和
斯
考
特
在
已
確
定
真
實
性
的
著
作
中
所
教
導
的
都
相-
B違
背
@
因
此
，

如
果
吾
人
接
受
「
諭
旨
一
是
真
實
的
，
必
讀
或
者
假
定
斯
考
特
都
有
令
人
驚
異
的
「
轉
向
」
，
或
者
必
須
嘗
試

去
完
成
解
釋
上
和
調
和
上
困
難
的
任
務
。

對
於
「
諭
旨
」
真
實
性
第
一
個
攻
擊
是
由
巴
斯
科
神
父
(
2
F
Z
P

白
白
的
】
己
所
發
動
的
，
後
來
又
由
朗

普
瑞
神
父
接
續
下
去
。
後
者
論
說
，
迄
今
尚
未
發
現
有
任
何
手
稿
可
明
顯
地
將
此
著
作
歸
屬
於
斯
考
特
，
在
這

著
作
中
所
包
含
的
教
導
與
那
些
斯
考
特
可
靠
的
著
作
所
包
含
的
教
導
相
互
衝
突
，
攻
擊
斯
考
特
自
然
神
學
的
奧

款
、
蘇
多
的
湯
瑪
斯
(
吋
g
s
s

。
凹
的
丘
吉
口
)
從
來
不
認
為
這
本
著
作
是
斯
考
特
的
，
「
論
旨
」
一
書
的

理
論
在
特
性
上
是
唯
名
論
的
，
因
此
必
須
歸
屬
於
奧
坎
學
淚
，
而
當
認
識
斯
考
特
的
李
丁
的
若
望
(
』
各
口
。
閏

月
2

門H
E
m
)在
處
理
上
帝
存
在
是
否
可
以
藉
著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來
證
朗
的
問
題
時
，
他
引
述
了
真
實
可
靠
的

著
作
，
卸
未
曾
提
及
「
論
旨
」
。
這
些
論
證
似
乎
都
很
中
肯
，
而
且
一
般
都
接
受
它
們
來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
一

夜
到
巴
利
克
神
父
才
提
出
進
一
步
的
論
誰
來
反
對
朗
普
瑞
的
君
法
c

朗
普
瑞
的
論
證
中
，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是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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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於
內
在
的
論
撞
。
巴
利
克
神
父
注
意
到
這
點
方
嘗
試
去
說
明
，
不
但
朗
普
瑞
神
父
從
內
在
論
攘
所
引
出
的
論

證
是
不
可
信
的
，
而
且
從
外
在
證
讓
有
限
的
論
證
可
以
證
開
「
諭
旨
」
真
的
是
斯
考
特
的
著
作
。
因
此
，
四
種

古
抄
本
顯
然
只
能
是
斯
考
特
的
著
作
，
在
「
論
第
一
一
兀
始
」
第
四
章
出
現
「
底
下
，
無
疑
是
在
『
論
旨
』
一
書

中
，
確
立
其
可
靠
性
」
'
「
無
疑
是
在
『
論
旨
』
一
書
中
」
這
句
話
不
可
能
華
定
加
上
去
的
，
因
為
它
在
一
些

古
抄
本
也
出
現
。
此
外
，
十
四
紀
的
斯
考
特
主
義
者
，
約
尼
斯
﹒
卡
諾
尼
克
斯
己
。
"
口
口
巾
的
白
宮
。
旦
的

5
)
等

人
也
把
「
論
旨
」
列
為
是
斯
考
特
的
著
作
。
波
特
利
(
自
言
已
是
)
因
而
嘗
試
去
說
閉
，
即
使
「
論
旨
」
中
有

一
些
一
理
論
違
背
了
唯
名
論
的
精
神
，
可
是
這
著
作
的
基
本
理
論
卸
不
源
於
奧
故
主
義
，
吉
爾
松
(
在
「
中
世
紀

敬
義
史
和
文
獻
史
檔
案
一
一
九
三
七
i

八
，
(
嘗
試
去
證
明
前
十
六
卷
的
「
論
旨
」
和
斯
考
特
真
實
的
著
作
並

沒
有
相
矛
盾
之
處
。
根
接
吉
爾
松
，
斯
考
特
在
「
論
旨
」
(
假
定
這
本
書
是
他
寫
的
)
是
以
哲
學
家
的
身
分
來

說
明
未
受
幫
助
的
'
，
張
理
性
可
獲
致
的
是
什
麼
，
而
在
「
牛
津
著
作
」
這
本
神
學
著
作
|
|
他
則
在
說
明
形
上

學
藉
著
神
學
的
幫
助
可
以
獲
致
的
是
什
麼
。
即
使
「
諭
旨
」
所
得
到
的
結
論
似
乎
和
奧
故
所
得
到
的
結
論
相
近

，
其
精
神
卸
是
不
同
的
，
因
為
斯
考
特
相
信
神
學
家
可
以
為
上
帝
的
存
在
和
屬
性
給
予
形
上
且
明
證
性
的
論
證

@
反
之
，
奧
坎
則
否
定
這
些
，
而
只
求
助
於
信
仰
。
吉
爾
松
在
他
的
著
作
最
近
的
版
本
(
一
九
四
四
年
)
「
中

世
紀
哲
學
」
'
對
於
「
諭
旨
」
的
真
實
性
或
非
真
實
性
仍
然
未
成
定
論
，
可
是
他
主
張
;
如
果
「
論
旨
」
是
斯

考
特
的
著
作
，
那
麼
融
和
它
們
所
舍
的
理
論
與
「
牛
津
著
作
」
所
包
含
的
理
論
，
並
沒
有
什
麼
困
難
。
純
粹
哲

學
家
以
普
遍
的
意
義
處
理
存
右
;
而
且
永
不
能
超
過
第
一
動
者
l
l

他
是
在
因
果
鍵
上
的
第
一
個
，
可
是
仍
然

是
在
這
鍵
上l
l
t

而
得
到
上
帝
的
概
念
，
這
概
念
是
身
兼
神
學
家
的
哲
學
家
可
以
獲
得
的
Q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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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相
當
懷
疑
吉
爾
松
的
論
點
的
有
效
性
，
在
牛
津
的
註
釋
申
，
斯
考
特
說
上
帝
的
許
多
基
本
屬
性
可
以
為

形
上
學
家
所
知
道
@
'
而
且
在
兩
本
註
釋
中
，
他
宣
稱
一
個
人
可
以
獲
得
對
於
上
帝
的
自
然
的
知
識
，
雖
然
他

不
能
「
純
粹
出
自
自
然
」
而
知
道
像
車
三
位
一
體
的
真
理
@
。
我
覺
得
當
斯
考
特
說
「
人
可
以
純
粹
出
自
自
然

」
而
知
道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時
，
很
難
認
為
他
所
想
的
是
一
身
兼
神
學
家
的
哲
學
家
。
我
也
君
不
出
斯
考
特
把

純
粹
哲
學
家
對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限
制
在
只
知
道
她
是
第
一
動
者
的
知
識
。
他
很
清
楚
地
說
，
形
上
學
家
可
以
比

物
理
學
家
更
進
一
步
@
。
再
者
，
對
我
而
言
，
認
為
「
論
旨
」
是
報
考
特
的
著
作
，
認
為
斯
考
特
必
須
證
閉
上

帝
或
第
一
原
則
是
理
智
的
，
因
而
認
為
在
「
諭
旨
」
中
他
應
該
宣
告
這
個
真
理
是
可
靠
的
可
是
封
不
能
證
開
•.• 

... 

這
些
都
是
很
奇
怪
的
想
法
。
他
的
確
限
制
自
然
理
性
對
於
上
帝
知
識
的
範
圈
，
(
他
不
認
為
上
帝
的
全
能
性

可
以
由
自
然
理
性
給
予
嚴
格
的
證
明
)
;
可
是
從
一
些
註
釋
者
，
從
「
論
第
一
一
兀
始
」
以
及
「
結
論
」
凍
君

，
斯
考
特
毫
無
疑
問
地
親
自
然
神
學
是
可
能
的
，
至
於
哲
學
家
是
否
也
是
神
學
家
這
個
問
題
則
不
于
考
廉
@
。

當
然
，
如
果
「
諭
旨
」
是
斯
考
特
真
實
的
著
作
可
以
從
外
在
的
詮
據
得
到
決
定
性
的
證
間
，
那
麼
吾
人
必
讀
求

助
於
一
些
吉
爾
松
等
人
所
持
的
理
論
，
以
便
解
釋
「
諭
旨
」
和
報
考
特
的
其
他
著
作
之
間
明
顯
的
矛
盾
。
可
是

對
我
而
言
，
主
張
它
們
之
間
沒
有
矛
盾
與
去
融
和
它
們
，
兩
者
差
得
太
遠
了
，
我
打
算
在
解
說
斯
考
特
自
然
神

學
時
忽
略
「
論
旨
」
。
不
過
就
像
前
面
所
說
，
雖
然
忽
略
「
論
出
丘
，
我
承
認
當
這
著
作
的
真
實
性
可
以
得
到

圓
滿
的
證
明
，
吾
人
必
須
附
和
吉
爾
松
，
而
說
在
一
語
著
作
中
關
於
獲
得
對
上
帝
的
自
然
知
識
，
斯
恥
特
考
慮
的

只
是
自
然
哲
學
家
的
能
力
。
不
過
，
我
的
論
點
是
忍
耐
旨
」
真
實
性
尚
未
證
成
之
前
，
似
乎
沒
有
任
何
恰
當
且

強
而
有
力
的
理
由
，
首
先
在
那
些
已
確
定
真
實
性
的
著
作
中
所
提
到
的
衫
上
學
家
必
定
是
那
些
共
右
信
仰
的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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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形
上
學
家
。
因
吃

F

為
了
實
用
的
自
咐
我
們
應
該
以
「
論
旨
」
為
不
真
實
的
，
不
過
，
不
偎
裝
已
確
切
地
解

決
了
這
個
問
題
，
也
不
增
加
一
些
一
其
他
認
定
一
逼
著
作
為
可
疑
的
學
者
所
已
極
提
出
的
理
由
。

「
論
旨
」
的
們
題
已
經
討
論
了
不
少
，
為
的
是
要
指
出
對
斯
考
特
的
心
靈
做
精
確
解
釋
的
困
難
。
即
使
吾

人
主
張
「
論
旨
，
一
和
「
牛
津
亨
作
」
的
理
說
並
無
歧
異
，
是
可
以
調
和
的
，
這
個
調
和
所
帶
給
我
們
的
斯
考
特

哲
學
，
也
含
顯
得
不
品
是
我
們
讀
「
牛
津
著
作
」
時
的
理
解
。
叉
，
即
使
「
諭
旨
」
的
真
實
性
尚
未
設
證
嘴
，

而
且
即
使
倒
乎
最
好
的
作
法
是
拒
絕
它
，
解
釋
上
的
方
便
也
不
能
保
證
真
實
性
或
不
真
實
性
，
從
近
來
恢
復
此

著
作
的
嘗
試
來
君
，
在
未
來
的
某
天
它
也
許
會
被
證
明
是
絕
對
真
實
的
，
即
使
從
內
在
的
論
讓
所
顯
示
相
反
的

結
果
來
君
，
吾
人
也
不
可
能
排
除
這
種
可
能
性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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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哲
學
一
般
性
的
解
釋
己
右
不
少
種
，
從
解
釋
他
是
一
個
改
革
者
，
是
奧
故
和
路
德
(
「E
Z

門
)

的
前
驅
，
一
直
到
嘗
試
援
和
斯
考
特
和
多
瑪
斯
主
義
之
問
尖
銳
的
差
異
，
以
及
解
釋
斯
考
特
是
單
多
瑪
斯
主
作

的
接
讀
者
。
第
一
個
解
釋
的
極
端
形
態
是
藍
過
瑞
(
C
E
司
)
所
提
出
的
。
由
於
太
過
誇
張
而
且
根
據
不
充

分
，
所
以
可
以
忽
略
不
管
。
而
另
一
方
面
，
斯
考
特
主
義
的
確
不
同
於
多
瑪
斯
主
義
還
是
無
可
否
認
的
。
可
是

斯
考
特
被
認
為
是
方
濟
傳
統
的
連
續
者
，
而
同
時
叉
大
部
分
地
接
納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非
方
濟
傳
統
的
中
世
紀
前

輩
?
踐
者
被
認
為
是
繼
續
多
瑪
斯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傳
統
的
思
想
家
，
而
同
時
叉
從
自
己
所
認
為
的
真
理
來
修
正

多
瑪
斯
?
或
者
他
只
是
被
認
為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思
想
家
，
像
其
他
所
有
的
哲
學
家
一
樣
，
有
時
候
憑
藉
以
前
的



思
想
家
所
提
出
及
討
論
的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是
不
容
易
罔
答
的
，
而
且
在
斯
考
特
著
作
批
判
版
未
完
成
之
前
，

任
何
嘗
試
確
定
的
問
答
皆
須
于
以
延
遲
。
不
過
，
上
述
的
建
議
，
每
一
個
都
似
乎
有
道
理
。
事
實
上
，
斯
考
特

是
芳
濟
會
的
學
者
而
且
即
使
他
忽
略
了
大
多
數
芳
濟
思
想
家
通
常
所
共
同
主
張
的
理
論
，
他
的
確
認
為
自
己
是

忠
實
於
芳
濟
派
的
傳
統
。
叉
，
雖
然
斯
考
特
在
一
些
重
要
的
論
點
上
，
的
確
批
評
多
瑪
斯
的
觀
點
，
他
仍
然
可

視
為
是
繼
續
多
瑪
斯
所
專
心
的
綜
合
工
作
。
最
後
，
斯
考
特
的
確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思
想
家
，
可
是
同
時
他
叉
建

立
在
已
有
的
基
礎
上
》
雖
然
斯
考
特
與
傳
統
不
完
全
割
裂
，
可
是
強
調
它
相
對
上
原
創
和
獨
立
的
面
相
，
因
而

注
意
到
他
和
其
他
傳
統
的
系
統
之
間
的
差
異
，
乃
是
相
當
合
理
的
。

在
斯
考
特
的
思
想
中
某
些
側
面
的
確
繼
續
了
奧
古
斯
丁
、
占
力
持
會
的
傳
統
，
如

•• 

在
他
意
志
優
於
知
性
的

理
論
，
承
認
形
式
的
多
元
牲
，
以
及
科
用
安
瑟
其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
再
者
關
於
「
事
物
中
刀
面
的
區
分
」
'
木

是
斯
考
特
所
創
，
而
是
在
以
前
的
芳
濟
會
思
想
家
中
已
經
使
用
，
這
一
點
己
可
證
實
。
雖
然
如
此
，
斯
考
特
經

常
在
他
從
傳
統
所
接
受
的
要
素
加
上
了
自
己
獨
特
的
戳
記
。
意
志
與
知
性
之
關
係
中
，
他
強
調
自
由
勝
於
強
調

愛
，
雖
然
他
也
主
張
愛
優
於
知
識
，
這
優
越
性
和
他
最
高
的
實
路
原
則

•• 

上
帝
應
超
乎
萬
物
而
被
愛
，
這
個
理

論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叉
，
雖
然
他
利
用
安
瑟
莫
的
論
證
，
即
所
謂
的
「
存
有
學
論
證
」
'
可
是
位
並
不
按
受
此

證
明
是
對
於
上
帝
存
在
之
決
定
性
的
證
闕
，
而
只
是
主
張
，
在
它
能
夠
有
拔
地
應
用
之
前
，
必
須
加
以
「
潤
飾

」
一
番
，
而
且
即
使
如
此
，
它
也
不
是
上
帝
存
在
的
有
效
證
明
，
因
為
唯
一
明
確
的
論
證
只
是
後
天
的
。
如
果

斯
考
特
在
某
方
面
是
承
續
了
奧
古
斯
丁
|
|
芳
濟
會
的
傳
統
，
在
某
芳
苗
，
他
則
叉
離
開
了
這
個
傳
統
。
他
是

否
會
教
導
夫
使
的
形
質
組
合
，
這
點
不
很
清
楚
，
本
遍
，
他
顯
然
拒
絕
「
胚
種
理
型
」
和
人
類
理
性
特
別
光
啟

斯考特之一• 659. 第四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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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
認
為
它
們
是
不
必
要
的
，
像
搜
納
丈
德
一
樣
，
他
君
不
出
從
永
恆
創
造
這
個
觀
念
有
什
麼
矛
盾
之
處
，

不
過
在
這
件
事
上
他
的
談
論
比
多
瑪
斯
更
猶
諜
。
因
此
，
在
斯
考
特
的
哲
學
中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羲
的
影
響
比

在
波
納
丈
德
的
哲
學
中
更
為
透
徹
，
而
且
吾
人
必
頓
特
別
提
醒
來
自
直
維
寒
納
的
影
響
。
譬
如
說
，
斯
考
特
堅

持
認
為
形
上
學
家
的
對
象
是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
在
這
個
論
題
上
以
及
在
處
理
有
關
上
帝
的
難
題
上
，
他
似
乎
受

到
同
教
哲
學
家
的
影
響
。
這
些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經
常
出
現
在
斯
考
特
的
著
作
中
。
亞
里
斯
多
德
本
人
誠
然
宣
告

形
上
學
或
第
一
哲
學
是
研
究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的
學
問
;
可
是
事
實
上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上
學
都
圍
繞
著
「
四
因

」
的
理
論
，
而
斯
考
特
則
長
篇
夫
論
地
處
理
存
者
的
觀
念
和
本
性
。
其
中
有
部
份
是
受
到
亞
維
塞
納
的
刺
激
，

譬
如
，
對
於
共
相
的
討
論
不
能
不
受
惠
於
亞
維
塞
納
。

不
過
，
即
使
斯
考
特
受
惠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亞
氏
的
註
釋
者
，
多
於
波
納
文
德
，
而
且
即
使
他
訴
諸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權
威
來
支
持
這
個
說
那
個
理
論
，
他
也
絕
木
是
這
位
「
哲
學
家
」
的
跟
班
，
對
於
這
位
哲
學
家
他

也
毫
無
忌
悍
的
加
以
抨
擊
。
換
句
話
說
，
斯
考
特
哲
學
的
靈
感
是
異
於
亞
里
辦
多
德
的
。
在
他
君
來
，
上
帝
是

第
一
動
者
這
個
概
念
是
很
不
恰
當
的
概
念
，
因
為
它
不
超
越
物
理
的
世
界
，
而
獲
致
超
越
的
、
無
限
的
存
有

1
|
所
有
有
限
的
存
有
根
本
上
都
倚
靠
蒼
的
存
有
。
叉
，
從
斯
考
特
的
倫
理
學
理
論
來
君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倫

理
學
是
不
完
兮
的
，
如
義
務
的
觀
念
|
|
!
即
倚
靠
於
神
的
意
志
之
義
務
的
觀
念
!
|
木
會
出
現
於
他
的
理
論
中

。
當
然
，
吾
人
可
以
說
任
何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都
會
發
現
巨
見
斯
多
德
在
這
件
事
情
上
的
不
足
，
而
且
多
瑪
斯
不

料
不
以
奧
古
斯
丁
來
輔
助
E
R
對
多
穗
，
可
是
此
處
的
重
點
在
於
'
斯
考
特
沒
有
放
棄
他
對
車
里
斯
多
德
的
「

說
明
」
，
或
把
後
者
的
想
法
與
他
所
認
為
的
真
理
相
「
調
和
」
。
只
要
在
斯
考
特
哲
學
中
有
嚴
格
意
義
的
道
德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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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學
，
它
之
倚
靠
於
或
借
用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

斯
考
特
對
“
多
瑪
斯
的
態
度
，
近
幾
年
來
的
描
述
和
以
往
的
描
述
有
很
大
的
出
入
;
已
經
有
一
種
減
低
他
和

多
瑪
斯
之
間
歧
異
的
趨
勢
，
這
種
趨
勢
並
不
是
不
自
然
的
。
譬
如
說
，
有
人
指
出
在
他
的
辯
論
中
，
經
常
想
到

其
他
的
思
想
家
，
如
根
特
的
亨
利
，
當
然
還
是
對
的
，
可
是
他
經
常
批
評
多
瑪
斯
的
立
場
，
聞
單
出
多
瑪
斯
的
論

證
並
加
以
駁
斥
，
這
件
事
實
仍
然
不
變
，
木
管
這
個
或
那
個
批
評
公
允
不
公
允
，
斯
考
特
皆
不
是
為
批
評
而
批

評
。
譬
如
說
，
對
於
單
獨
物
有
某
種
知
性
的
直
覺
，
而
且
如
果
他
強
調
「
共
同
本
性
」
的
實
在
，
而
不
至
於
落

入
早
期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
他
之
如
此
傲
，
不
是
為
了
有
別
於
多
瑪
斯
，
而
是
他
相
信
這
是
為
了

保
障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
同
樣
的
，
如
果
他
堅
持
存
有
概
念
的
單
獨
性
，
他
之
如
此
做
，
乃
是
因
為
他
認
為
為
了

避
免
不
可
知
論
，
即
為
了
保
障
自
然
神
學
的
客
觀
性
，
他
的
理
論
是
絕
對
必
要
的
。
如
果
他
廣
泛
地
使
用
關

於
「
事
物
的
形
式
的
區
分
」
那
不
只
是
為
了
眩
耀
自
己
的
精
巧
細
膩
|
|
雖
然
他
的
確
是
一
位
精
巧
細
膩
的
思

想
家
，
而
且
有
時
候
，
可
算
是
一
個
囉
碟
的
思
想
家
和
辯
論
家
i
i
，
而
是
因
為
他
認
為
由
於
事
實
並
由
於
我

們
概
念
的
客
觀
指
涉
，
這
攘
的
使
用
是
必
須
的
。
因
此
，
只
要
斯
考
特
可
視
為
是
多
瑪
斯
的
承
續
者
，
或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持
續
者
，
吾
人
必
須
知
道
他
努
力
去
修
正
i
|
是
對
是
錯
先
存
而
木
論
i
|
他
所
認
為
在
多
瑪
斯
哲

學
中
危
險
的
缺
點
和
趨
勢
。

必
須
謹
記
在
心
的
是
，
斯
考
特
很
關
切
人
類
知
識
，
特
別
是
自
然
神
學
，
之
客
觀
性
的
問
題
，
為
它
們
提

出
理
論
上
的
保
障
。
由
於
這
關
切
的
活
動
，
緩
和
了
認
為
他
主
要
是
破
壞
性
批
評
家
這
個
君
法
的
傾
向
。
在
斯

考
特
的
思
想
中
，
對
於
什
麼
是
構
成
一
個
證
間
，
誠
然
有
些
曖
昧
不
明
，
譬
如
說
，
他
不
承
認
為
靈
魂
不
朽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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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傲
的
證
明
是
決
定
性
的
、
明
確
的
;
他
的
哲
學
仍
然
是
中
世
紀
偉
大
的
綜
合
系
統
之
一
'
是
建
設
性
且
正
面

性
思
想
的
成
果
。
再
者
，
在
他
的
哲
學
中
有
宗
教
的
靈
感
。
吾
人
可
以
君
到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出
現
了
不
少
向

上
帝
的
祈
禱
，
這
些
祈
禱
不
可
視
為
是
寫
作
上
的
習
慣
而
于
以
忽
觀
。

不
管
如
何
，
如
果
吾
人
從
在
中
世
紀
思
想
發
展
的
階
段
中
斯
考
特
哲
學
的
地
位
來
君
他
，
否
認
他
的
哲
學

刺
激
了
十
四
世
紀
中
批
判
運
動
這
件
事
實
，
是
相
當
愚
蠢
的
想
法
。
當
斯
考
特
堅
稱
神
的
某
些
屬
性
不
能
由
自

然
理
性
來
加
以
證
闕
，
以
及
當
他
否
認
人
類
靈
魂
不
朽
性
之
論
證
的
明
確
性
，
他
並
不
是
要
破
壞
正
面
的
哲
學

;
不
過
從
純
粹
的
歷
史
觀
點
來
君
，
他
的
批
評
顯
然
為
奧
坎
更
為
極
端
的
批
評
主
義
鋪
了
路
。
奧
故
對
斯
考
特

懷
有
敵
意
與
這
件
事
不
相
干
。
同
樣
的
，
雖
然
認
為
斯
考
特
把
整
個
道
德
法
則
均
完
全
倚
靠
於
神
的
意
志
的
隨

意
抉
擇
上
，
這
種
君
法
是
相
當
錯
誤
的
，
可
是
他
哲
學
中
「
主
意
主
義
」
(
4且
已
呈
叩
門
前5
)

的
要
素
為
奧
故

的
權
威
主
義
舖
路
，
則
是
很
難
否
認
的
事
實
。
譬
如
，
他
的
道
德
義
務
論
，
以
及
他
斷
言
十
誠
中
第
二
誡
嚴
格

說
不
屬
於
自
然
法
則
，
而
是
服
從
於
在
特
別
事
例
申
神
聖
的
律
法
。
我
不
是
提
議
奧
故
主
義
是
斯
考
特
主
義
的

合
法
子
弟
，
而
只
是
說
在
中
世
紀
最
高
綜
合
系
統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完
成
之
後
，
批
判
的
知
性
或
哲
學
的
批
判
功

能
乃
是
意
料
中
的
工
作
。
而
斯
考
特
所
使
用
節
制
而
溫
和
的
批
判
主
義
|
|
事
實
上
是
為
以
極
端
與
破
壞
為
特

色
的
奧
坎
主
義
舖
了
路
|
|
這
樣
的
歷
史
判
斷
不
必
然
意
昧
著
斯
考
特
的
批
判
主
義
是
不
正
當
的
，
也
不
意
昧

著
後
來
思
想
家
的
極
端
批
判
主
義
是
不
當
的
;
這
是
哲
學
家
而
不
是
歷
史
學
家
所
要
決
定
的
。
當
然
，
如
果
「

論
旨
」
設
證
明
是
真
實
的
，
它
便
可
以
用
以
強
調
斯
考
特
哲
學
批
判
性
的
一
面
。

總
而
言
之
，
斯
考
特
哲
學
不
但
罔
顧
過
去
也
前
瞻
了
未
來
，
做
為
一
正
面
的
、
建
設
性
的
系
統
﹒
{
匕
屬
於

西洋哲學史



十
三
世
紀
，
這
個
世
紀
是
為
技
納
丈
佑
你
而
且
尤
其
是
為
多
瑪
斯
作
見
詮
的
世
紀
;
可
是
在
它
的
批
判
性
面
相
和

它
「
主
意
主
義
」
的
要
素
，
|
|
「
主
意
主
義
」
雖
然
和
奧
古
斯
丁
|
|
方
濟
會
傳
統
有
密
切
關
聯
|
|
它
乃

前
膽
了
十
四
世
紀
。
辯
證
技
巧
與
謹
慎
能
耐
的
思
想
，
是
斯
考
特
哲
學
最
大
的
功
績
，
他
雖
然
浸
淫
於
傳
統
中

，
卸
是
一
個
強
勁
有
力
而
且
具
有
原
創
力
的
思
想
家
。
他
真
正
是
屬
於
「
獨
斷
哲
學
」
結
束
時
期
的
人
物
，
而

又
同
時
預
告
了
新
的
運
動
@

附

註

60 

布
人
說
斯
考
特
也
曾
任
教
於
劍
橋
大
學
，
在
他
任
教
於
牛
津
大
學
之
前
成
之
往
。

的
古
已
m
己
已
「
多
瑪
斯
叢
書
」

N
H
W已
然
品
品
﹒

萬
洛
瑞
爾
斯
(
可
﹒

「
特
殊
文
獻
」
門-
M﹒

斯考特之一

0098 

「
牛
津
芳
作
」
早
已
.
戶
口
。
-
S
﹒

同

-
4
H
W
ω
H
U

「
巳
察
記
述
」
「
ω
L
U
「
巳
黎
記
述
」
可
片
。
}
﹒
ω

﹒

「
巳
黎
記
述
」
可
片
。-
-
ω
L﹒

口

C
F
H
和
帆
的
﹒

'
嘗
試
去
詮
明
該
書
中
斯
﹒
芳
"
持
了
解
旦
旦
軒
多
誰
最
最
特
意
義
下

的
發
明
，
如
「
從
原
因
來
證
明
」
(
包
為
苦
。
這
h
H坤
、h
c
h
w
h
n
b
H
h
h
h
c

明
古
舟
(
已
古
m
2
)
接
的
「
論
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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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然
，
如
果
逗
他
鉤
社
詮
賞
，
那
麼

在
「
諭
ι
日
」
與
斯
考
持
其
他
確
定
可
靠
的
若
作
之
間
使
混
布
什
麼
矛
洽
。
不
過
，
朗
正
因
瑞
對
於
該
書
作
者

意
思
的
解
釋

M拭
去
此
話
。
今
紋
，
明
古
崎
N
W皂
白
。
…
朗
普
端
，
E
ω
﹒
(
見
參
考
書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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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十
六
章

斯
考
特
之
一
一.. 

知
識

西洋哲學史

人
類
知
性
的
甘
美
對
象|
l
l

為
何
知
性
倚
幸
心
保
1
1
I

扎
在
一
中
靈
魂
不
能
直
覺
到
台
已

|
|
知
性
封
個
禮
物
的
了
解

!
l

神
學
是
古
足
一
發
科
學
?
|
l
i
h

成
們
的
知
識
建
立
在
成

究
經
驗
午
，
知
性
活
動
不
需
晏
特
別
尚
尤
啟
|
|
直
瓷
的
和
抽
辜
的
知
識
i
|

歸
納
法

.....-我
們
知
性
首
要
的
自
然
的
對
象
是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
每
一
個
存
者
，
每
一
個
可
理
解
的
東
西
，
都
落
於
知

性
的
範
圍
內
。
。
斯
考
特
在
許
多
證
明
中
選
擇
了
從
亞
維
塞
納
而
來
的
證
開
來
說
闕
，
如
果
存
有
一
小
是
知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
那
麼
存
有
可
以
用
更
究
極
的
某
物
來
描
述
或
說
明
，
而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可
是
如
果
說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是
知
性
的
自
然
對
象
，
而
且
如
果
存
有
包
括
了
每
一
個
可
理
解
的
對
象
，
那
麼
無
限
的
存
有
，
上
帝
，
不

因
而
就
是
人
類
知
性
的
自
然
對
象
嗎
?
就
某
個
意
義
而
言
，
這
個
答
案
必
須
是
肯
定
的
，
因
為
存
有
包
括
了
無

限
存
有
和
有
限
存
有
，
可
是
不
因
而
人
就
對
上
帝
有
直
接
的
自
然
知
識
，
因
為
人
的
知
性
在
現
世
的
狀
態
中
是

直
接
地
指
向
感
覺
事
物
。
可
是
，
斯
考
特
說
，
當
我
們
說
到
知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時
，
把
那
些
原
本
就
是
知
性
本

身
的
首
要
對
象
，
而
不
是
在
這
個
或
那
個
特
別
的
情
形
下
是
知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
歸
之
為
是
知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斯考特之二:知識

'
這
是
很
合
理
的
，
譬
如
，
我
們
不
說
視
覺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眼
睛
在
燭
光
下
可
以
清
見
的
，
而
是
把
那
些
只
是

因
為
視
覺
做
為
一
種
能
力
或
功
能
而
成
為
視
覺
的
對
象
，
將
它
們
列
為
是
說
覺
的
首
要
對
象
@
。
因
此
，
即
使

說
人
在
他
現
今
狀
態
(
旅
途
之
人
)
首
先
知
道
受
造
物
，
這
不
是
說
他
知
性
首
要
的
恰
當
對
象
就
不
是
存
有
之

為
存
右
。
也
許
需
要
加
以
說
闋
的
是
，
這
個
理
論
不
是
說
人
的
知
性
有
自
然
能
力
可
以
知
道
神
的
本
質
自
身
和

三
位
一
體
中
的
神
的
位
格
，
因
為
存
有
之
一
般
的
(
與
同
義
的
)
概
念
，
不
是
指
「
這
個
特
別
的
本
質
如
其
為

特
別
的
」
，
因
為
受
造
物
不
是
上
帝
那
麼
完
美
的
宵
像
，
以
致
於
他
們
可
以
顯
示
神
的
本
質
如
在
其
自
身
@
。

神
的
本
質
自
身
自
然
而
然
地
運
行
，
它
只
是
神
的
知
性
的
自
然
對
象
:
人
類
知
性
只
有
經
由
上
帝
自
由
的
選
擇

和
活
動
，
木
是
經
由
人
類
自
然
的
能
力
，
才
能
知
道
神
的
本
質
。

可
是
如
果
斯
考
特
在
把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歸
為
人
類
知
性
的
首
要
恰
當
對
象
時
，
的
確
不
曾
混
亂
超
自
然
的

和
自
然
的
知
識
，
那
麼
他
同
樣
的
確
也
排
斥
多
瑪
斯
l
s
l

或
他
所
認
為
的
多
瑪
斯
!
|
對
人
類
心
靈
首
要
的
對

象
的
君
法
@
。
里
多
瑪
斯
主
張
人
類
知
性
的
自
然
對
象
是
物
質
事
物
的
本
質
，
這
個
本
質
當
它
從
個
體
化
的
質

料
抽
象
出
來
時
就
成
為
知
性
所
可
理
解
的
。
天
使
的
知
性
知
道
那
不
存
在
質
料
之
內
的
本
質
，
乃
是
自
然
而
然

的
事
;
可
是
人
的
知
位
在
今
世
與
身
體
聯
合
的
狀
態
下
，
則
無
法
如
此
。
與
身
體
聯
合
是
人
類
知
性
自
然
的
狀

態
，
和
身
體
分
離
則
是
超
自
然
的
。
因
此
多
瑪
斯
論
誰
說
，
只
要
人
類
知
性
的
自
然
對
象
是
物
質
事
物
的
形
式

，
而
且
只
要
我
們
是
藉
若
從
「
心
像
」
抽
象
出
一
該
種
形
式
而
知
道
它
，
那
麼
人
類
知
性
為
了
它
的
知
識
的
接
故

必
然
地
倩
靠
於
「
心
像
」
，
因
而
也
倩
靠
於
感
覺
經
驗
@
c
斯
考
特
@
解
釋
多
瑪
斯
，
認
為
他
教
導
藉
若
從
心

像
抽
象
的
方
法
而
知
道
的
性
質
或
本
質
是
人
類
知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時
，
所
考
慮
的
不
只
是
在
特
定
狀
態
中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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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在
此
生
中
l
l

的
存
右
，
而
且
是
在
知
性
的
本
性
是
一
種
能
力
或
特
定
的
機
能
這
壞
的
知
性
本
性
中
來
考
慮

的
存
有
。
他
同
答
說
這
種
想
法
是
神
學
家
所
無
法
忍
受
的
，
問
那
些
接
受
來
生
和
永
恆
福
祉
理
論
的
人
所
難
以

接
受
的
。
在
天
堂
里
，
靈
魂
直
接
知
道
非
物
質
的
東
西
，
知
性
在
天
堂
里
保
布
它
在
地
上
時
相
同
的
能
力
。
因

此
，
如
果
它
在
天
堂
里
可
以
知
道
非
物
質
的
東
西
，
我
們
就
不
能
說
它
首
要
的
對
象
是
物
質
東
西
的
本
質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知
性
是
一
種
能
力
的
話
，
它
首
要
的
對
象
必
定
是
包
括
非
物
質
的
和
本
質
的
東
西
，
即
使
在
此
世

中
，
它
不
能
直
接
地
知
道
非
物
質
的
東
西
。
在
此
生
中
，
它
所
侷
限
於
某
些
類
型
的
對
象
，
必
定
是
次
耍
的
而

非
首
要
的
。
如
果
答
案
是
說
，
在
天
堂
里
知
性
是
故
援
昇
了
，
因
此
它
才
能
直
接
地
知
道
非
物
質
的
東
西
，
那

麼
斯
考
特
的
同
答
是
，
這
知
識
或
者
是
超
過
知
性
的
能
力
，
或
者
不
能
超
過
。
在
後
一
種
情
形
，
從
「
潛
在
的

本
性
」
來
考
慮
的
知
性
，
其
首
要
對
象
不
能
是
物
質
東
西
的
性
質
;
然
而
，
在
前
者
的
情
形
，
那
麗
在
天
堂
里

，
知
性
變
成
另
一
種
能
力
，
這
是
多
瑪
斯
所
不
願
教
導
的
。

期
考
特
也
論
證
說
，
如
果
多
瑪
斯
的
君
法
是
正
確
的
，
形
上
學
對
我
們
的
知
性
將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形

上
學
是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的
學
間
，
如
果
人
類
知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物
質
東
西
的
本
質
，
它
之
知
道
存
右
之
為
存

右
，
僅
僅
只
是
像
現
覺
能
力
之
知
道
它
自
然
的
對
象
，
顏
色
和
光
，
不
能
再
超
過
的
@
。
如
果
多
瑪
斯
的
君
法

是
真
的
，
那
麼
或
者
形
上
學
是
不
可
能
的
，
或
者
它
不
能
超
過
物
理
學
。
總
之
，
把
知
性
|
|
考
慮
它
是
一
種

能
力
!
|
限
於
感
覺
的
東
西
，
使
得
它
只
有
透
過
認
知
的
模
式
來
超
越
感
覺
，
即
不
也
通
過
它
的
對
象
來
認
知

，
這
樣
的
作
法
是
不
恰
當
的
。

既
然
斯
考
特
主
張
@
在
人
知
性
中
有
自
然
的
渴
求
，
要
清
楚
地
知
道
「
原
因
」
，
而
自
然
的
涓
求
是
不
會

西洋哲學史



落
空
的
，
而
且
他
既
然
他
又
斷
定
知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不
能
是
物
質
的
東
商
|
!
此
是
非
物
質
原
因
的
結
果
!
|
l

因
此
，
顯
然
和
他
所
說
「
我
們
不
能
對
於
神
的
本
質
有
自
然
的
知
識
」
這
句
話
互
相
矛
盾
;
然
而
必
讀
記
得
，

雖
然
他
堅
持
認
為
能
力
在
某
個
狀
態
下
的
對
象
不
可
與
從
它
自
身
來
考
慮
這
個
能
力
的
對
象
混
為
一
談
，
可
是

他
均
不
否
認
人
在
此
生
中
知
性
有
其
侷
眠
的
範
圈
。
叉
，
他
不
認
為
對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的
分
析
能
得
到
神
的
本

質
自
身
的
知
識
，
因
為
即
使
存
有
是
人
類
知
性
最
首
要
和
恰
當
的
對
象
，
並
不
因
此
就
說
我
們
可
藉
若
抽
象
作

用
以
外
的
方
法
來
形
成
我
們
對
存
有
的
概
念
。
大
體
上
說
來
，
我
們
可
以
說
斯
考
特
接
受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抽

象
作
用
的
說
法
，
不
過
他
認
為
主
動
和
被
動
知
惶
不
是
兩
個
分
離
的
能
力
，
而
是
同
一
個
能
力
的
不
同
面
相
或

功
能
@
。

斯考特之二:知識

一--‘ 
為
何
人
類
知
性
在
現
今
'
的
狀
態
下
，
在
此
生
中
，
倩
靠
於
心
像
?
捕
考
特
聲
稱
.. 

還
是
由
於
神
的
智
慧
所

設
立
的
秩
序
，
或
者
是
做
為
對
原
罪
的
懲
罰
，
或
者
是
考
慮
我
們
各
種
不
同
能
力
的
和
諧
運
作
，
因
此
感
覺
和

想
像
了
解
個
別
物
，
知
性
則
了
解
一
頭
物
的
普
遍
本
質
;
或
者
是
由
於
我
們
的
軟
弱
。
他
重
覆
地
說
，
知
性
在
現

今
的
狀
態
下
只
是
受
那
些
可
想
像
的
或
可
感
覺
的
東
西
直
接
影
響
，
其
原
因
也
許
是
報
應
上
的
公
平
(
正
如
同

奧
古
斯
丁
所
說
的
一
壤
，
是
為
了
報
應
上
的
公
平
)
，
或
者
也
許
是
自
然
的
原
因
，
只
要
考
慮
到
今
生
的
狀
態

，
就
非
得
有
能
力
上
的
秩
序
或
和
諧
不
可
。
「
自
然
」
在
這
一
畏
所
說
的
，
是
指
在
特
殊
的
情
形
下
的
自
然
，
而

不
是
純
對
地
考
慮
的
自
然

•. 

斯
考
特
所
堅
持
的
就
是
這
點
@
。
這
不
是
一
個
很
令
人
滿
意
或
很
清
楚
、
很
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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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解
釋
;
可
是
斯
考
特
所
非
常
清
楚
的
是
，
絕
對
地
考
慮
的
知
性
是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的
能
力
，
而
他
斷
然
拒
絕

他
所
認
為
是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
斯
考
特
對
多
瑪
斯
的
解
釋
是
否
公
平
是
另
一
同
事
。
有
時
候
車
多
瑪
斯
很
清
楚

地
說
知
性
恰
當
的
對
象
是
存
有
@
。

不
過
，
多
瑪
斯
的
確
是
堅
持
「
轉
化
成
心
像
」
@
之
必
然
性
的
自
然
特
性
，
他
論
證
，
如
果
這
個
必
然
性

只
是
與
身
體
聯
合
的
結
果
，
對
於
靈
魂
自
身
是
不
自
然
的
，
那
麼
靈
魂
和
身
體
聯
合
之
所
以
發
生
乃
是
為
了
身

體
的
益
處
，
而
不
是
為
了
靈
魂
的
好
處
，
因
為
靈
魂
經
由
與
身
體
的
聯
合
，
在
他
自
然
的
運
作
上
有
了
虧
損
。

斯
考
特
強
調
多
瑪
斯
理
論
的
這
個
倒
苗
，
而
斷
定
多
瑪
斯
主
義
在
邏
輯
七
不
能
證
成
形
上
學
的
可
能
性
。

西洋哲學史

-.回國.-斯
考
特
對
於
人
類
知
性
首
要
對
象
的
君
法
，
自
然
而
然
影
響
到
他
關
於
靈
魂
對
於
自
身
知
識
這
個
問
題
的

處
理
。
根
攘
多
瑪
斯
阿
奎
那
的
說
法
，
靈
魂
在
現
今
的
狀
態
下!
i

此
是
它
自
然
的
狀
態
，
藉
若
從
感
覺
東
西

抽
象
出
來
的
觀
念
而
知
道
，
他
由
此
斷
定
靈
魂
對
自
身
的
本
質
沒
有
直
接
的
知
識
，
只
能
藉
若
反
省
靈
魂
抽
離

觀
念
並
在
這
些
觀
念
中
君
見
對
象
這
樣
的
活
動
一
裊
，
間
接
地
知
道
自
身
@
。
斯
考
特
雖
然
主
張
靈
魂
實
際
上
在

此
生
中
缺
乏
對
自
己
的
當
下
直
覺
，
可
是
，
靈
魂
是
知
性
對
自
己
的
自
然
對
象
，
而
且
「
如
果
不
受
阻
礙
的
話

」
@
，
它
也
可
以
實
際
地
直
覺
到
自
身
。
他
因
而
繼
續
提
出
這
個
阻
礙
的
原
因
，
關
於
此
點
前
面
已
提
過
了
。

斯
考
特
和
多
瑪
斯
之
間
的
差
異
，
與
其
說
是
事
實
本
身
如
此
，
不
如
說
是
對
於
事
實
的
解
釋
使
然
。
兩
者
都
同

意
靈
魂
在
此
生
中
真
的
對
自
已
沒
有
在
接
的
直
覺
，
多
瑪
斯
以
人
頭
靈
魂
本
性
來
解
釋
這
個
事
實
，
攻
擊
柏
拉



圖
對
於
身
體
和
靈
魂
之
間
關
係
的
看
法
，
斯
考
特
解
釋
這
個
事
實
不
是
通
過
全
體
地
考
慮
靈
魂
的
本
性
，
而
是

通
過
阻
礙
，
他
甚
至
提
議
這
個
阻
礙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罪
，
並
且
引
用
奧
古
斯
丁
來
支
持
這
個
建
議
。
單
多
瑪
斯

的
態
度
是
由
於
他
採
取
亞
旦
斯
多
德
心
理
學
的
結
果
，
而
斯
考
特
的
立
場
可
以
和
奧
古
斯
丁
的
傳
統
相
連
接
。

就
這
件
事
情
而
且
一-7
吾
人
可
以
認
為
斯
考
特
不
是
一
個
革
新
者
或
改
革
者
，
或
對
多
瑪
斯
主
義
破
壞
性
的
批
判

者
，
他
反
倒
比
較
是
奧
古
斯
丁
|
方
濟
會
傳
統
的
支
持
者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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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君
兒
，
斯
考
特
認
為
他
關
於
知
性
首
要
對
象
的
理
論
，
對
於
形
上
學
的
維
護
和
證
成
是
很
基
本
的

;
他
也
認
為
知
性
了
解
個
體
物
的
理
論
對
於
人
類
知
識
客
觀
性
的
維
護
是
基
耍
的
。
根
攘
單
多
瑪
斯
@
'
知
性

不
能
直
接
地
知
道
個
體
的
物
質
物
，
因
為
知
性
只
有
藉
若
從
質
料
這
個
個
體
化
原
則
中
抽
象
出
共
相
才
能
知
道

個
體
的
物
質
物
。
不
過
，
他
承
認
對
個
別
物
右
間
接
的
知
識
，
因
為
它
除
非
經
由
「
轉
化
成
心
像
」
'
否
則
就

不
能
真
正
了
解
抽
象
的
共
相
。
想
像
力
總
是
扮
演
它
的
角
色
，
而
心
像
是
對
個
體
物
的
心
像
;
可
是
知
性
知
識

首
要
的
直
接
的
對
象
是
共
相
。

斯
考
特
拒
絕
接
受
多
瑪
斯
的
這
種
理
論
。
對
他
的
理
論
激
烈
的
排
拒
出
現
在
一
本
不
是
斯
考
特
真
實
可
靠

的
著
作

•• 

「
論
一
兀
始
事
物
」
，
一
該
書
宣
告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是
錯
誤
的
，
甚
至
是
異
端
的
(
其
原
因
是
使
徒
們
相

信
某
個
可
看
見
、
可
觸
摸
的
個
體
存
有
是
上
帝
)
;
不
過
在
斯
考
特
真
實
可
靠
的
著
作
中
把
多
瑪
斯
的
立
場
表

連
得
非
常
清
楚
。
大
致
上
，
他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於
抽
象
的
說
闕
，
可
是
他
堅
持
認
為
知
性
對
單
獨
物
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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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步
而
未
完
成
的
直
覺
。
他
的
原
則
是
，
雖
然
較
高
的
能
力
比
起
較
低
的
能
力
以
較
完
美
的
芳
式
來
知
道
對
象

，
可
是
較
高
的
能
力
知
道
較
低
的
能
力
所
掌
握
的
東
西
。
因
此
知
性
|
|
它
在
知
覺
中
共
同
運
作
|
|
直
覺
地

知
道
感
覺
所
掌
握
的
單
獨
物
。
知
性
知
道
真
的
偶
然
命
題
，
並
由
這
些
命
題
來
推
理
;
而
且
這
些
命
題
所
關
切

的
是
直
覺
知
道
其
為
存
在
蒼
的
個
體
物
。
因
此
，
雖
然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正
確
教
導
的
一
攘
，
抽
象
和
科
學
的

知
識
關
切
蒼
共
相
，
可
是
我
們
必
定
也
可
承
認
知
性
的
知
識
也
知
道
存
在
著
的
個
體
物
@
。
前
面
已
提
過
，
對

多
瑪
斯
立
場
激
烈
的
拒
絕
，
i
l

譬
如
說
明
吉
斯
(
2
2
Z
E
S
Z
E
m
2
)等
人
認
為
這
是
斯
考
特
的
態
度
@

|
|
i
是
來
自
不
真
實
的
「
論
元
始
事
物
」
;
而
一
些
在
真
實
可
靠
的
著
作
中
所
發
現
的
某
些
評
語
也
使
吾
人
認

為
斯
考
特
對
於
單
獨
物
的
知
性
知
識
這
個
問
題
所
揉
取
的
立
場
，
和
他
對
於
靈
魂
直
覺
自
身
這
個
問
題
的
立
場

是
一
樣
的
。
他
堅
持
認
為
單
獨
物
在
自
身
之
內
是
可
理
解
的
，
而
人
類
知
性
至
少
有
了
解
它
的
徵
弱
能
力
;
可

是
他
似
乎
暗
示
蒼
，
或
者
甚
至
是
明
顯
地
說
，
在
此
生
的
狀
態
中
它
不
能
如
此
傲
。
「
單
獨
物
在
其
自
身
是
可

理
解
的
，
只
要
是
涉
及
該
東
西
本
身
;
如
果
它
對
某
些
知
性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譬
如
說
對
我
們
的
知
性
，
那
麼

其
原
因
不
在
於
單
獨
物
本
身
的
不
可
理
解
性
」
@
;
叉
，
「
知
道
單
獨
物
，
並
不
是
一
種
缺
點
」
，
可
是
「
如

果
你
說
我
們
的
知
性
不
了
解
單
獨
物
，
我
會
同
姆
說
這
是
知
性
在
此
生
狀
態
中
(
它
所
含
右
的
)
的
缺
點
」
@

。
不
管
如
何
，
斯
考
特
似
乎
是
說
我
們
對
單
獨
物
自
身
沒
有
清
楚
的
知
識
這
個
缺
點
，
不
是
因
為
單
獨
物
缺
乏

可
理
解
性
，
而
是
因
為
我
們
知
性
的
運
作
在
此
生
中
的
不
完
全
。
我
們
仍
然
知
道
單
獨
物
是
存
在
蒼
，
雖
然
還

攘
的
知
道
是
含
糊
的
，
初
步
而
未
完
成
的
知
性
知
覺
。
這
是
表
達
在
「
特
殊
問
題
」
@
中
的
君
法
，
在
那
里
斯

考
特
論
證
說
，
如
果
說
我
們
有
對
共
相
的
知
性
知
識
，
和
對
單
獨
物
的
感
覺
經
驗
，
它
們
的
意
思
不
能
了
解
為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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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這
兩
個
能
力
是
同
等
的
且
可
分
離
的
，
以
至
於
使
得
知
性
絲
毫
不
知
道
單
獨
物
;
而
應
該
了
解
為
是
.. 

較

低
的
能
力
附
屬
於
較
高
的
能
力
，
而
且
雖
然
較
高
的
能
力
可
以
以
較
低
的
能
力
所
不
能
的
方
法
來
運
作
，
它
的

反
面
(
即
較
低
的
能
力
可
以
以
較
高
的
能
力
所
不
能
的
方
法
來
運
作
)
則
不
能
認
為
是
真
的
。
從
感
覺
不
能
知

道
共
相
這
個
事
實
，
不
能
推
演
出
知
性
不
能
知
道
單
獨
物
。
知
性
可
以
對
單
獨
物
是
存
在
若
有
一
直
覺
的
知
識

，
縱
使
它
對
於
本
臂
一
均
知
識
就
是
共
相
的
知
識
。

如
果
我
願
意
樓
正
「
論
靈
魂
」
是
真
實
可
靠
的
，
那
麼
斯
考
特
的
立
場
便
可
以
遠
離
一
切
的
懷
疑
。
在
一
詔

書
中
@
'
斯
考
特
否
話
多
瑪
斯
關
於
我
們
對
單
獨
物
之
知
識
的
理
論
，
也
拒
絕
多
瑪
斯
的
個
體
化
原
則
理
論
。

前
一
個
理
論
建
立
在
個
體
化
原
則
之
上
，
斯
考
特
論
到
單
獨
物
是

ω
在
其
自
身
是
可
理
解
的
，

ω
甚
至
在
我

們
此
生
的
狀
態
中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ω
芳
關
係
到
清
楚
的
知
識
，
則
在
我
們
此
生
的
狀
態
中
不
可
能
接
我
們
所
理

解
G

單
獨
物
在
其
自
身
是
可
以
被
理
解
的
，
因
為
若
在
自
身
中
不
可
理
解
那
麼
便
不
能
被
任
何
知
牲
所
知
道
，

而
單
獨
物
的
確
是
可
以
被
上
帝
和
天
使
的
知
牲
所
知
道
。
甚
至
在
現
今
的
狀
態
下
，
它
也
是
可
以
接
我
們
了
解

的
，
從
這
歸
納
的
過
程
，
以
及
我
們
可
以
喜
愛
個
體
物
、
喜
愛
預
設
的
知
識
，
這
件
事
實
便
可
以
證
實
。
不

過
，
在
現
A
m
7
狀
態
下
，
它
被
我
們
理
解
，
封
不
是
在
一
種
完
整
的
且
清
楚
的
芳
式
下
而
被
理
解
。
如
果
兩
個
物

質
的
東
西
都
失
去

7
所
有
的
附
質
差
異
性
(
地
點
、
顏
色
、
形
狀•.••.. 

)
感
覺
和
知
性
便
都
無
法
區
分
它
們
，

雖
然
它
們
的
「
單
獨
性
」
(
斯
考
特
所
謂
的
g
z
n
丘
E
C

仍
然
存
留
蒼
，
這
證
明
了
在
現
今
的
狀
態
下
，
我

們
對
於
一
個
東
西
的
單
獨
性
沒
右
清
楚
的
和
完
整
的
知
識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感
覺
的
對
象
是
個
體
物
，
而

知
性
的
對
象
則
是
共
相
，
偎
如
我
們
的
一
意
思
是
說
知
性
不
受
單
獨
性
自
身
所
影
響
，
而
且
在
現
今
的
狀
態
中
不

.671. 第四十六章



第二卷 .672.

能
清
楚
地
且
完
全
地
知
道
它
;
可
是
我
們
沒
有
權
利
說
，
知
性
對
於
存
在
的
個
體
物
沒
有
直
覺
。
如
果
我
們
這

麼
說
，
我
們
便
放
棄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
「
對
單
獨
物
沒
有
先
前
的
知
識
，
就
不
可
能
從
單
獨
物
抽
象
出
共
相
;

因
為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知
性
抽
象
卸
不
知
道
它
從
什
麼
東
西
抽
象
。
」
@
很
清
楚
的
，
斯
考
特
拒
絕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不
只
是
因
為
他
反
對
多
瑪
斯
的
個
體
化
觀
念
，
也
不
只
是
因
為
對
他
而
言
，
歸
納
的
過
程
證
現
了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是
錯
的
;
同
時
也
因
為
他
確
認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危
及
了
科
學
的
和
共
相
的
知
識
之
客
觀
性
，
而
這
又
是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所
特
別
強
調
的
。
斯
考
特
無
意
否
定
(
關
於
此
他
說
得
很
清
楚
)
車
里
斯
多
佑
你
所
謂
人
文
科
學

是
共
相
的
科
學
;
可
是
他
認
為
，
藉
著
接
受
我
們
對
於
存
在
的
個
體
物
具
有
知
性
直
覺
而
言
，
這
個
理
論
的
輔

助
是
基
本
的
，
而
且
他
認
為
事
實
上
這
個
輔
助
是
必
需
的
。
對
於
人
類
知
識
客
觀
性
的
維
護
之
關
切
，
也
表
現

在
斯
考
特
對
於
共
相
問
題
的
處
理
;
不
過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考
慮
最
好
留
在
下
一
章
討
論
形
上
學
時
再
談
，
在

那
裹
，
可
以
和
個
體
化
的
問
題
一
併
處
理
。

西洋哲學史

五斯
考
特
理
想
中
的
科
學
是
數
學
的
科
學
，
從
某
個
觀
點
來
看
，
他
不
是
沒
有
理
由
如
此
主
張
。
如
果
科
學

被
了
解
為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
分
析
後
論
」
第
一
卷
中
所
用
「
科
學
」
這
個
字
的
意
思
，
那
麼
它
包
含
有
對
象

的
必
然
性
，
以
及
明
顯
性
和
精
確
性
。
神
學
由
於
關
切
到
道
成
肉
身
和
上
帝
與
一
般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所
以
我

們
不
能
說
神
學
是
一
種
科
學
，
因
為
道
成
肉
身
不
是
必
然
的
或
可
演
輝
的
事
件
@
。
在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神
學
是
關
聯
著
它
首
要
的
對
象
，
|
|
上
帝
之
如
其
在
其
自
身
|
|
它
處
理
著
像
仕
格
的
一
二
一
性
的
必
然
民



斯考特之二:知識

理
，
那
麼
神
學
便
是
一
種
科
學
;
不
過
我
們
必
須
加
以
說
明
其
為
科
學
，
是
在
它
自
身
，
而
不
是
對
於
我
們
而

言
的
，
因
為
在
此
所
說
的
真
理
雖
然
是
確
定
的
，
對
於
我
們
而
言
卸
不
是
自
明
的
。
如
果
右
人
不
能
了
解
幾
何

學
家
的
論
證
'
卸
依
他
們
所
說
的
來
接
受
他
們
的
結
論
，
那
麼
幾
何
學
對
他
而
且
一
一
口
固
定
一
種
信
仰
的
對
象
而
本
是

科
學
，
即
使
幾
何
學
在
其
自
身
仍
然
是
一
種
科
學
@
e
神
學
所
考
慮
的
是
上
帝
在
其
自
身
，
因
此
神
學
本
身
是

科
學
，
不
過
對
於
我
們
而
言
卸
不
是
科
學
，
因
為
雖
然
這
個
對
象
有
必
然
性
，
其
事
實
(
資
料
)
卸
是
靠
著
信

仰
來
接
受
的
。
神
學
由
於
關
切
上
帝
的
外
在
活
動
，
處
理
「
偶
然
物
」
，
即
非
必
然
的
事
件
，
因
此
就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
它
不
是
科
學
。
斯
考
特
很
清
楚
地
以
幾
何
科
學
為
最
嚴
格
意
羲
的
科
學
模
型
。

必
須
加
以
說
明
的
是
，
當
斯
考
特
否
認
神
學
是
剛
才
所
說
的
那
一
種
意
義
的
科
學
時
，
他
無
意
貶
抑
神
學

或
打
倒
神
學
的
確
定
性
。
他
很
明
確
地
說
，
如
果
吾
人
了
解
的
科
學
，
不
是
嚴
格
意
義
的
，
而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
倫
理
學
」
第
六
卷
書
中
所
了
解
的
，
即
與
意
見
和
猜
測
相
對
照
的
科
學
，
當
然
更
恰
當
地
說
，
它
應
該
是

稱
為
「
智
慧
」
@
'
可
是
它
仍
可
算
是
科
學
的
，
因
為
它
是
確
定
的
和
真
實
的
。
叉
，
神
學
不
屬
於
形
上
學
;

雖
然
它
的
對
象
某
個
程
度
上
包
含
在
形
上
學
對
象
之
內
;
因
為
可
藉
理
性
之
光
所
知
道
的
上
帝
包
含
於
形
士
學

的
對
象
之
內
;
可
是
神
學
並
不
是
從
形
上
學
接
受
它
的
原
則
，
教
義
神
學
的
真
理
也
不
是
由
存
有
自
身
的
原
則

可
以
證
明
的
。
教
義
神
學
的
信
條
是
憑
信
心
和
權
威
所
接
受
的
;
它
們
不
是
由
自
然
的
理
性
所
證
明
，
也
不
是

形
上
學
家
所
證
憫
的
。
在
另
一
芳
面
，
嚴
格
地
說
，
形
上
學
不
是
附
屬
於
神
學
的
一
種
科
學
，
因
為
形
上
學
家

的
原
則
並
不
是
從
神
學
家
借
來
的
@
。

根
接
斯
考
特
，
神
學
是
一
種
實
踐
的
科
學
;
他
很
謹
慎
地
、
詳
細
地
解
釋
他
的
意
思
@
。
即
使
「
必
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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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學
」
|
|
閉
關
於
上
帝
在
其
自
身
的
必
然
真
理
之
神
學
知
識

l
i

在
邏
輯
上
優
先
於
我
們
選
擇
上
帝
時
所
採

用
的
意
志
活
動
，
而
且
有
益
的
行
為
的
第
一
原
則
是
從
這
些
知
識
而
來
。
斯
考
特
討
論
亨
利
和
其
他
人
的
君

法
，
因
為
他
自
己
的
君
法
而
不
得
不
拒
絕
它
們
。
他
因
而
和
多
瑪
斯
分
道
搗
鋪
@
'
因
為
多
瑪
斯
說
神
學
是
一

種
思
辨
的
科
學
，
正
如
同
當
多
瑪
斯
宣
稱
神
學
是
一
種
科
學
@
'
斯
考
特
和
他
分
手
一
樣
。
從
斯
考
特
重
視
意

志
優
於
知
性
的
理
論
來
君
，
吾
人
必
會
期
望
他
強
調
「
有
益
於
人
的
行
為
規
範
」
這
個
神
學
的
側
面
。

提
到
教
義
神
學
，
上
面
所
說
的
似
乎
沒
布
什
麼
關
聯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了
解
斯
考
特
對
教
義
神
學
所
操
的

立
場
，
吾
人
可
以
君
見
某
些
反
對
他
的
指
控
是
何
等
的
錯
誤
和
不
公
平
。
如
果
吾
人
只
是
說
多
瑪
斯
以
神
學
是

科
學
，
是
思
辨
的
科
學
，
而
斯
去
，
特
則
宣
稱
神
學
不
是
科
學
，
如
果
要
算
是
科
學
也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實
踐
的
科

學
，
吾
人
也
許
就
會
斷
定
斯
考
特
認
為
神
學
的
理
論
之
假
眾
只
是
為
了
寶
路
的
目
的
或
實
用
的
價
值
;
而
事
實

上
，
斯
考
特
也
真
的
可
與
康
德
相
對
比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思
考
斯
考
特
的
意
思
，
這
樣
的
解
釋
顯
然
是
錯
誤
且

不
公
平
的
。
譬
如
說
，
如
果
考
慮
到
確
定
性
，
斯
考
特
並
不
否
認
神
學
是
一
種
科
學
;
他
只
說
，
如
果
加
以
幾

何
學
之
為
科
學
來
定
義
神
學
的
話
，
那
麼
神
學
不
能
稱
是
科
學
。
多
瑪
斯
同
意
這
種
立
場
，
他
說
，
神
學
是
一

種
科
學
，
因
為
它
的
原
則
是
從
較
高
的
科
學
之
原
則
引
申
出
來
的
，
遍
合
於
上
帝
和
天
上
諸
聖
，
因
此
它
們
是

絕
對
正
確
的
;
它
不
是
與
幾
何
學
和
數
學
之
為
科
學
那
種
一
意
義
下
的
科
學
，
因
為
它
的
原
則
對
自
然
的
理
性
之

光
不
是
自
闋
的
@
。
叉
，
斯
考
特
說
神
學
對
於
我
們
而
一
一
一
一
口
是
實
踐
的
科
學
，
間
，
因
為
啟
示
是
有
益
於
行
為
的

規
範
而
給
于
我
們
，
使
得
我
們
可
以
獲
得
我
們
最
後
的
目
的
，
而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
一
神
學
雖
不
全
然
是
，
邦

也
主
要
是
一
種
思
辨
的
科
學
。
因
為
它
處
理
神
的
事
務
多
於
人
的
行
為e
換
句
話
說
，
斯
考
特
和
多
瑪
斯
兩
人

西洋哲學史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差
異
在
於
所
強
調
的
重
點
不
同

•. 

吾
人
可
以
意
料
得
到
，
多
瑪
斯
主
要
是
強
調
知
性
與
理
論
性

冥
思
，
而
斯
考
特
則
強
調
意
志
和
愛
，
而
且
斯
考
特
的
強
調
，
與
其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方
濟
會
的
傳
統
，
不
如

從
康
德
主
義
和
實
用
主
義
來
君
。
如
果
有
人
希
望
把
斯
考
特
解
釋
為
是
康
德
之
前
的
康
穗
，
那
麼
他
將
發
現
在

斯
考
特
對
教
義
神
學
的
主
張
上
，
這
種
解
釋
是
站
不
住
的
。

六

新考特之二;知識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
雖
然
斯
考
特
堅
持
知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一
般
的
存
有
而
不
是
物
質
的
本
質
，
他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使
得
他
也
強
調
我
們
的
實
際
知
識
起
源
於
感
覺
。
因
此
，
吾
人
沒
有
天
生
本
有
的
觀
念
。
在
「
超

乎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諸
書
外
的
精
徵
問
題
」
@
一
書
中
，
他
肯
定
由
於
知
性
自
身
的
構
造
，
它
不
具
有
任
何

天
生
的
知
識
，
1
|

不
管
是
簡
單
或
復
雜
的
觀
念
l
|

「
因
為
所
有
我
們
的
知
識
由
感
覺
而
臣
。
甚
至
還
也

通
用
於
對
第
一
原
理
的
知
識
。
「
因
為
感
覺
首
先
是
由
一
些
簡
單
而
不
是
被
雜
的
東
西
所
引
動
，
而
且
經
由
感

覺
的
運
動
，
知
性
也
被
引
動
而
且
了
解
簡
單
的
東
西
。
這
是
知
性
的
第
一
個
動
作
。
其
次
，
在
了
解
簡
單
的
東

西
後
，
接
下
去
有
其
它
的
動
作
，
把
簡
單
的
東
西
聚
集
一
起
，
在
此
組
合
之
後
，
知
性
能
夠
罔
意
緩
和
的
真

理
|
|
如
果
那
是
第
一
原
理
。
」
對
於
第
一
原
理
的
自
然
知
識
無
非
是
指
，
當
簡
單
的
各
種
項
目
截
了
解
，
被

結
合
，
知
性
由
於
它
的
自
然
之
光
，
直
接
地
承
認
原
理
的
真
理
;
「
不
過
對
這
些
項
目
的
知
識
是
從
感
覺
的
東

西
所
獲
得
的
。
」
斯
考
特
的
意
思
是
，
譬
如
說
，
我
們
經
由
感
覺
經
驗
可
以
獲
得
「
整
體
」
和
「
部
分
」
的
觀

念
，
可
是
當
知
性
把
這
些
項
目
連
合
起
來
時
，
它
直
接
地
君
出
整
體
大
於
部
分
這
個
命
題
的
真
理
。
什
麼
是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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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
，
什
麼
是
部
分
這
些
知
識
來
自
感
覺
經
驗
;
可
是
知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可
以
直
接
地
君
出
復
合
東
西
的
真
理
，

第
一
原
狸
。
亞
維
洛
艾
反
對
，
說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所
有
的
人
應
都
會
贊
同
第
一
原
理
，
可
是
事
實
上
基
督
徒

並
不
贊
同
「
從
無
中
只
能
得
到
無
」
這
僚
原
則
。
斯
考
特
同
答
這
個
反
對
，
說
他
所
講
的
是
最
嚴
格
意
義
的
第

一
原
理
，
如
矛
盾
律
、
整
體
大
於
部
分
之
原
則
，
而
不
是
某
些
人
所
想
的
，
或
從
第
一
原
理
所
得
來
的
結
論
。

不
過
@
，
在
巴
黎
版
的
註
釋
中
，
他
堅
持
認
為
知
姓
對
於
那
些
原
理
和
從
第
一
原
理
可
以
清
楚
君
出
的
結
論
是

不
會
錯
的
。
在
相
同
的
地
方
，
他
又
說
，
知
性
是
「
白
板
」
，
其
上
沒
有
天
生
本
有
的
原
則
或
觀
念
。

斯
考
特
也
反
對
這
個
理
論

•• 

知
性
為
了
理
解
某
些
真
理
，
需
要
有
特
殊
的
光
啟
。
因
而
，
他
先
列
舉
芋
利

對
於
光
啟
論
的
論
證
@
'
然
後
于
以
批
判
，
認
為
亭
利
的
論
證
會
產
生
的
後
果
是
，
所
有
確
定
的
和
自
然
的
知

識
都
是
不
可
能
的
@
。
譬
如
說
，
對
於
不
停
變
化
的
東
西
(
根
攘
亨
利
，
感
覺
的
東
西
是
不
停
地
變
化
的
)
，

誠
然
不
能
獲
得
確
定
性
，
可
是
光
啟
在
此
並
沒
有
什
麼
助
益
，
因
為
當
我
們
所
知
道
某
個
東
西
不
真
是
實
際
上

的
該
東
西
，
我
們
便
無
法
獲
得
確
定
性
。
不
過
，
史
各
都
叉
補
充
說
，
感
覺
的
東
西
是
不
停
地
變
化
;
還
是
赫

拉
克
利
屆

(
E
R
R
-
-
片
5
)

的
理
論
，
而
且
是
一
個
錯
誤
的
理
論
。
同
樣
的
，
如
果
靈
魂
和
它
的
觀
念
之
變
化

西洋哲學史

性
是
確
定
性
的
阻
礙
，
那
麼
光
啟
也
不
能
有
所
補
救
。
總
之
，
亨
利
的
想
法
會
導
致
懷
疑
主
義
。

斯
考
特
由
此
為
人
類
知
性
的
活
動
和
自
然
能
力
做
辯
護
，
這
種
成
見
也
表
現
在
他
之
拒
絕
多
瑪
斯
認
為
「

當
靈
魂
和
身
體
分
離
時
，
不
能
從
事
物
本
身
獲
得
新
觀
念
」
的
這
種
理
論
中
@
。
他
所
列
舉
多
瑪
斯
的
意
見
幾

乎
和
多
瑪
斯
在
「
言
語
錄
」
詮
釋
@
中
所
用
的
字
句
一
模
一
樣
，
他
論
證
說
:
去
知
道
、
去
抽
象
、
去
意
欲
，

是
屬
於
靈
魂
的
本
性
，
而
且
靈
魂
在
與
身
體
分
離
峙
，
仍
然
具
有
這
種
本
性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合
理
地
斷
定



在
分
離
的
狀
態
下
，
靈
魂
也
能
夠
藉
若
自
然
的
方
式
來
獲
得
新
的
知
識
。
斯
考
特
說
多
瑪
斯
的
意
見
貶
低
了
人

類
的
靈
魂
。
斯
考
特
自
己
的
意
見
，
當
然
關
聯
於
他
所
認
為
「
靈
魂
之
所
以
倚
靠
於
感
覺
或
者
是
因
為
在
現
今

狀
態
下
，
或
者
是
因
為
受
懲
罰
的
緣
故
」
的
這
個
看
法
，
這
也
關
聯
到
他
拒
絕
認
為
靈
魂
是
純
粹
被
動
的
，
以

及
心
像
產
生
了
觀
念
等
等
理
論
。
因
此
，
靈
魂
在
與
身
體
分
離
的
狀
態
中
，
不
會
妨
礙
新
知
識
的
獲
得
，
甚
至

也
不
會
侷
限
在
直
覺
襄

•• 

它
也
可
以
運
行
抽
象
的
能
力
。

七

斯考特之二:知識

斯
考
特
區
分
直
覺
的
和
抽
象
的
知
識
。
直
覺
的
知
識
是
針
對
一
個
對
象
呈
現
在
它
實
際
存
在
狀
況
中
的
知

識
，
如
果
一
個
對
象
不
是
實
際
地
存
在
著
且
呈
現
蒼
，
那
麼
對
於
一
該
對
象
的
知
識
和
直
覺
知
識
的
本
性
是
相
互

對
立
的
@
。
不
過
，
斯
考
特
區
分
了
完
全
的
直
覺
知
識
|
|
t
此
是
對
於
呈
現
的
對
象
之
直
接
知
識
!
|
，
以
及

不
完
全
的
直
覺
知
識
l
|

對
於
存
在
於
未
來
之
東
西
的
預
期
或
對
於
存
在
於
過
去
之
東
西
的
同
憶
@
。
另
一
方

面
，
抽
象
的
知
識
則
是
對
於
對
象
的
本
質
的
知
識
，
拍
離
開
它
的
存
在
和
非
存
在
而
于
以
考
慮
@
。
直
覺
的
知

識
和
抽
象
的
知
識
之
間
的
差
異
，
不
在
於
前
者
是
存
在
事
物
的
知
識
，
後
者
是
非
存
在
事
物
的
知
識
，
而
在
於

前
者
是
存
在
的
且
實
際
呈
現
在
直
覺
中
的
知
識
，
後
者
則
是
在
抽
離
出
存
在
的
狀
態
中
|
|
木
管
該
物
是
否
真

正
存
在
@
|
|
對
於
一
該
物
的
知
識
。
「
對
於
存
在
的
和
非
存
在
的
東
西
都
有
抽
象
的
知
識
，
可
是
只
有
對
於
存

在
的
東
西
之
為
存
在
的
，
才
有
直
覺
的
知
識
。
」
我
們
必
賓
加
上
「
且
呈
現
的
」
這
幾
個
字
，
因
為
「
對
於
不

實
際
地
存
在
且
呈
現
的
東
西
之
知
識
，
是
和
直
覺
知
識
相
互
對
立
的
」
@
因
此
，
斯
考
特
說
，
雖
然
天
上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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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在
至
一
禍
的
靈
視
中
，
可
以
在
上
帝
襄
君
見
他
是
存
在
著
而
且
正
在
寫
作
，
可
是
這
接
的
知
識
不
是
直
覺
的
知

識
，
因
為
「
天
上
諸
垂
在
天
堂
君
見
上
帝
，
而
我
並
不
實
際
呈
現
在
上
帝
襄
」
@
。
斯
考
特
抽
象
知
識
的
理
論

|
|
抽
離
乎
存
在
和
非
存
在
，
而
對
本
質
的
知
識
|
!
使
得
吾
人
可
以
把
他
思
想
的
這
個
側
面
與
現
代
現
象
學

派
的
芳
法
相
互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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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斯
考
特
價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精
神
，
強
調
演
繹
法
，
而
且
對
於
間
確
的
證
興
也
有
嚴
格
的
觀
念
;
不

過
他
對
於
歸
納
法
也
有
令
人
感
到
興
趣
的
評
語
。
對
於
某
種
特
別
類
型
的
事
件
。
我
們
不
能
經
驗
到
所
有
的
範

例
，
可
是
經
驗
到
大
多
數
的
範
例
，
對
於
科
學
家
而
言
，
已
經
足
以
說
明
這
個
事
件
是
由
某
一
個
自
然
原
因
而

且
也
總
是
隨
著
一
該
原
因
而
來
的
。
「
不
管
在
大
多
數
情
形
下
所
產
生
的
(
郎
，
在
我
們
能
夠
觀
察
到
的
例
子

中
)
是
什
麼
，
均
不
是
從
一
個
自
由
的
原
因
而
來
的
，
而
是
從
某
個
原
因
的
自
然
結
果
。
」
知
性
認
得
這
個
命

題
而
且
以
之
為
真
，
它
君
出
一
個
自
由
的
原
因
不
能
產
生
相
同
的
結
果

•• 

如
果
原
因
可
以
產
生
不
同
的
結
果
，

我
們
應
該
可
以
觀
察
到
它
如
此
地
產
生
。
如
果
一
個
結
果
經
常
由
相
同
的
原
因
所
產
生
(
斯
考
特
的
意
思
是
，

在
我
們
的
經
驗
內
，
如
果
相
同
的
結
果
是
由
相
同
的
原
因
產
生
抽
)
，
在
此
種
情
形
下
，
原
因
不
能
是
一
個
自

由
的
原
因
，
也
不
能
是
一
個
「
因
果
型
」
的
原
因
，
而
必
定
是
那
個
結
果
的
自
然
原
因
。
有
時
候
我
們
經
驗
到

結
果
，
而
且
可
以
把
結
果
還
原
到
自
明
的
因
果
關
係
'
在
此
情
況
中
，
我
們
可
以
繼
續
演
繹
出
結
果
，
而
獲
得

的
知
識
比
我
們
經
由
經
驗
所
得
到
的
知
識
更
為
精
確
;
而
在
其
他
情
形
下
﹒
我
們
經
驗
到
的
原
因
，
使
我
們
不



斯考特之二:知識.679. 第四+六章

能
證
明
原
因
和
結
果
之
間
必
然
性
的
關
聯
，
而
只
能
證
明
結
果
是
從
某
一
個
是
自
然
原
因
的
原
因
而
來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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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
七
章

斯
考
特
之
一
-
一

.. 

形
上
學

西洋哲學良

在
本
與
其
超
越
的
屬
性
1
|
1
.
抒
寫
的
同
義
性
概
念
|
|
形
式
主
的
本
觀
區
分
!
l

本
質

和
存
在
1
|
|
兵
相
|
|
形
寶
諭l
l

排
斥
尪
種
理
型
|
|
你
留
形
式
的
多
元
性
|
|
3個

宜重

4匕

形
上
學
是
研
究
存
有
之
為
存
有
的
學
悶
。
存
有
概
念
是
所
有
概
念
中
最
簡
單
的
，
它
不
能
化
約
成
其
它
更

究
極
的
概
念
.. 

因
此
，
存
有
是
不
能
定
義
的
。
。
我
們
可
以
由
存
有
本
身
清
楚
地
認
知
它
，
因
為
它
最
廣
台
的

意
思
所
指
的
，
只
是
那
沒
有
矛
盾
的
，
那
不
是
內
在
不
可
能
的
;
可
是
任
何
其
他
的
概
念
，
每
一
個
確
定
種
類

的
存
右
的
概
念
都
包
合
了
存
有
概
念
@
。
最
廣
義
的
存
右
因
此
包
含
了
那
心
外
的
存
有
@
和
心
內
的
存
有
，
而

且
也
超
越
了
所
有
的
類
@
。

有
許
多
種
存
有
的
範
疇
(
。
"
的
叩
門
。
口
。

ω

呂
立

ω
)
(吾
人
可
稱
之
為
存
右
的
範
疇
，
唯
非
亞
里
斯
多
德
意
義
的

範
疇
)
.
如
可
轉
換
的
範
疇
，
如
和
分
離
的
範
疇
。
前
者
是
那
些
由
一
個
名
詞
來
代
表
，
不
成
雙
成
對
，
而
且

可
與
存
右
相
轉
換
的
存
有
的
範
疇
。
譬
如
說
，
一
、
質
、
善
都
是
可
轉
換
的
範
疇
。
每
一
個
存
布
只
因
為
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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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有
這
個
事
實
，
便
都
是
一
、
真
、
善
，
而
可
轉
換
的
範
疇
之
間
沒
有
實
在
的
區
分
;
它
們
和
存
有
之
間
也
沒

有
實
在
的
區
分
，
可
是
卸
有
形
式
的
區
分
，
因
為
它
們
代
表
存
有
的
不
同
面
相
@
。
反
之
，
分
離
的
範
疇
，
雖

然
如
果
吾
人
成
雙
成
對
地
舉
出
它
們
，
它
們
是
可
以
轉
換
的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單
獨
地
舉
出
它
們
，
則
它
們
不

可
和
存
有
相
互
轉
換
。
譬
如
說
，
不
是
每
一
個
存
有
都
是
必
然
的
，
也
不
是
每
一
個
存
有
都
是
偶
然
的
，
可
是

每
一
個
存
有
或
者
是
必
然
的
，
或
者
是
偶
然
的
。
同
樣
的
，
不
是
每
一
個
存
有
都
是
實
現
的
，
也
不
是
每
一
個

存
者
都
是
潛
能
的
;
可
是
每
一
個
存
有
或
者
是
實
現
的
或
者
是
潛
能
的
，
或
者
某
芳
面
是
實
現
，
另
一
芳
面
是

潛
能
。
斯
考
特
說
「
分
離
的
範
疇
」
是
超
越
的
@
，
因
為
雖
然
沒
有
一
個
分
離
的
範
疇
包
含
所
右
的
存
右
，
或

是
可
與
存
有
概
念
相
五
轉
換
，
不
過
它
不
把
一
個
對
象
放
在
任
何
特
定
的
類
，
或
車
里
斯
多
德
意
義
的
範
疇
。

譬
如
說
，
一
個
存
有
是
偶
然
的
，
但
卸
沒
布
告
訴
我
們
它
是
實
體
或
是
附
質
。

由
於
斯
考
特
主
張
存
有
概
念
是
同
義
的
，
其
一
意
待
會
再
討
論
。
他
似
乎
嘗
試
去
演
繹
出
分
離
的
範
疇
之
實

際
性
;
可
是
這
封
不
是
他
的
意
圈
，
我
們
永
不
能
從
存
右
概
念
導
出
偶
然
的
存
宿
存
在
蒼
，
也
不
能
證
明
如
果

必
然
存
有
存
在
蒼
，
偶
然
的
存
右
也
就
存
在
著
;
不
過
我
們
可
以
證
明
，
如
果
偶
然
的
存
有
存
在
蒼
，
那
麼
必

然
的
存
有
也
存
在
蒼
，
而
且
如
果
有
限
的
存
有
存
在
蒼
，
那
麼
無
限
的
存
有
也
存
在
若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雖

然
不
能
從
較
完
美
的
導
出
較
不
完
美
的
「
分
離
的
範
疇
」
，
不
過
我
們
卸
可
以
反
其
道
而
行
。
偶
然
的
存
有
實

際
地
存
在
若
只
有
藉
著
經
驗
才
知
道
@
。

.683. 第四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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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經
君
出
在
斯
考
特
的
想
法
中
，
如
果
五
日
人
希
望
保
障
形
上
學
的
可
能
性
的
話
，
必
然
要
主
張
知
性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一
般
的
存
有
。
我
這
麼
說
，
不
是
暗
示
斯
考
特
對
於
知
性
首
要
對
象
的
理
論
只
受
到
實
用
上
的

考
禮
所
影
響
，
他
乃
是
主
張
知
性
本
身
是
了
解
一
般
存
有
的
機
能
，
因
此
，
他
叉
指
出
在
他
看
來
，
由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立
主
而
來
的
均
是
不
幸
的
結
論
。
同
樣
的
，
斯
考
特
主
張
除
非
有
一
個
存
有
的
概
念
，
它
在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是
同
義
的
，
否
則
對
於
上
帝
的
形
上
學
知
識
是
不
可
能
的
;
可
是
他
不
是
為
了
純
粹
功
利
的
理
由
來
宣

稱
這
種
存
有
概
念
同
義
性
的
理
論
;
他
的
確
是
確
認
實
際
上
真
的
有
這
接
一
種
同
義
性
，
而
後
才
指
出
，
除
非

承
認
它
的
存
在
，
否
則
吾
人
不
能
保
證
任
何
對
上
帝
形
上
學
知
識
的
可
能
性
。
我
們
的
概
念
是
藉
著
感
官
知
覺

而
形
成
的
，
且
直
接
地
代
表
物
質
的
實
質
或
本
質
，
可
是
任
何
一
種
這
樣
的
物
質
的
實
質
都
不
可
以
應
用
於
上

帝
，
因
為
上
帝
不
包
含
在
物
質
的
東
西
中
。
因
此
，
除
非
我
們
可
以
形
成
一
個
概
念
，
它
不
限
於
物
質
的
實
物

自
身
，
而
是
共
通
於
有
限
的
存
有
和
無
限
的
存
者
，
共
通
於
物
質
的
存
有
和
非
物
質
的
存
有
，
否
則
我
們
永
不

能
藉
蒼
適
合
於
上
帝
的
概
念
來
得
到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正
知
識
。
如
果
亨
利
(
自g
a

民
的

}
H
S
C之
存
有
概

念
的
歧
義
性
可
以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那
麼
其
結
果
是
人
類
的
心
靈
(
至
少
在
此
生
中
)
只
侷
限
於
受
造

物
的
知
識
而
已
'
字
利
理
論
的
結
果
必
定
是
不
可
知
論
@
。
如
果
我
先
就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的
這
一
面
相
，
我
之

如
此
傲
，
不
是
為
了
暗
示
斯
考
特
只
是
受
功
利
或
實
用
的
考
黨
所
推
動
，
而
是
為
了
證
明
在
斯
考
特
君
來
，
這

個
問
題
不
是
一
個
純
粹
的
學
術
問
題
。

斯
t
A特
所
說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是
什
麼
一
意
思
呢
?
在
牛
津
版
註
釋
中
@
，
他
說

•• 

「
這
也
是
同
義
名
稱
的

孕
論
，
伺
義
概
念
所
表
示
的
是
一
種
統
一
性
的
概
念
，
如
果
對
於
伺
一
事
物
既
肯
定
叉
否
定
便
會
犯
了
矛
盾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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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在
三
段
推
論
的
中
間
也
是
一
樣
，
在
中
間
的
極
端
的
統
一
性
必
須
是
單
一
的
，
否
則
便
會
犯
了
一
詞
多
義
的
謬

誤
，
在
其
中
的
結
論
是
單
一
的
。
」
因
此
，
斯
考
特
第
一
個
論
點
是
，
他
所
謂
的
同
義
概
念
是
一
個
統
一
的
概

念
，
如
果
吾
人
同
時
肯
定
又
否
定
同
一
主
祠
的
觀
念
，
便
足
以
犯
了
矛
盾
。
如
果
吾
人
說
「
狗
(
即
這
隻
動
物
)

在
跑
」
同
時
又
說
「
狗
(
意
指
星
星
或
角
鯊
魚
)
不
在
跑
」
'
這
一
真
沒
有
什
麼
真
正
的
矛
盾
，
因
為
「
在
跑
」

和
「
不
在
跑
」
所
肯
定
的
並
不
是
相
同
的
主
詞.. 

矛
盾
只
是
字
句
上
的
。
同
樣
的
，
如
果
吾
人
說
「
有
獨
角
獸

(
意
指
獨
角
獸
是
一
種
心
內
的
存
在
)
」
和
「
沒
有
獨
角
獸
(
指
獨
角
獸
若
不
存
在
於
心
外
的
自
然
界
中
)
」

這
襄
也
沒
有
真
正
的
矛
盾
。
史
各
都
所
指
的
是
一
個
字
，
它
的
意
義
指
涉
著
相
同
的
東
西
，
如
果
吾
人
既
肯
定

又
同
時
否
定
它
的
主
詞
，
便
會
犯
了
矛
盾
。
譬
如
，
吾
人
說
，
「
有
」
獨
角
獸
，
和
沒
「
有
」
獨
角
獸
，
這
襄

「
有
」
的
判
斷
都
是
指
著
一
個
心
外
的
存
在
，
那
麼
便
有
一
個
真
正
的
矛
盾
發
生
了
。
同
攘
的
，
如
果
吾
人
說

「
有
」
上
帝
和
沒
「
有
」
上
帝
，
這
兩
種
情
況
都
指
著
實
在
的
存
在
，
那
麼
便
有
了
矛
盾
。
史
各
都
所
說
的
「

足
夠
」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在
「
有
上
帝
」
和
「
沒
有
上
帝
」
的
判
斷
中
，
足
以
產
生
一
個
矛
盾
，
這
「
有
」
必

須
與
「
無
」
或
「
無
有
」
相
對
立
@
說
上
帝
相
反
於
無
，
同
時
又
說
上
帝
不
相
反
於
無
'
這
里
頭
已
含
有
矛
盾

。
必
須
記
得
，
斯
考
特
是
主
張
存
在
著
一
個
可
以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之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
使
得
吾
人
可

說
有
上
帝
和
有
受
造
物
，
「
有
」
這
個
字
是
在
這
個
意
義
下
使
用
的
。
當
然
，
他
十
分
知
道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是

以
不
同
的
方
法
對
反
於
無
，
他
也
無
意
否
認
這
點
，
可
是
他
的
論
點
是

.. 

如
果
你
所
說
「
有
」
的
意
思
是
「

無
」
或
「
非
有
」
的
對
反
，
那
磨
你
可
以
以
相
同
的
一
意
羲
來
使
用
「
有
」
上
帝
和
「
有
」
受
造
物
，
而
脫
離
它

們
對
反
於
無
的
具
體
方
式
。
因
此
他
說
「
足
以
犯
上
矛
盾
」
不
是
意
昧
著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對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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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無
。
可
是
雖
然
它
們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絕
對
地
對
反
於
無
，
他
們
仍
然
同
樣
是
對
反
於
無
，
而
且
如
果
吾
人
形

成
一
個
存
有
的
概
念
，
一
個
如
果
同
時
肯
定
叉
否
定
相
同
主
詞
因
而
犯
上
矛
盾
的
概
念
，
那
磨
這
個
概
念
便
可

以
用
來
謂
述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對
於
三
段
推
論
的
意
見
，
斯
考
特
說
，
他
所
了
解
的
同
義
概
念
是
一
個
用
以
做
為
三
段
推
論
的
中
詞
，
在

大
小
前
提
中
有
「
充
夠
」
的
相
同
意
義
，
以
防
止
一
詞
多
義
的
謬
誤
。
舉
一
個
極
端
的
例
子
來
說
，
如
果
吾
人

論
證
「
每
一
個
3

日
(
公
羊
或
抽
水
機
)
都
是
動
物
，
這
樣
東
西
(
一
個
抽
水
用
的
工
具
)
是
B

旨
，
所
以
它

是
一
隻
動
物
」
這
個
三
段
推
論
犯
了
一
詞
多
義
的
謬
誤
，
因
而
是
不
中
效
的
。
叉
，
下
面
的
論
證

.• 

如
果
在
某

些
受
造
物
中
有
智
慧
，
那
麼
上
帝
必
定
有
智
慧
，
現
在
在
一
些
受
造
物
中
有
智
慧
，
因
此
在
上
帝
襄
必
有
智

慧
，
如
果
智
慧
這
個
詞
是
政
義
的
用
法
，
在
關
於
受
造
物
和
關
於
上
帝
有
完
全
不
同
的
意
義
，
那
麼
一
這
個
論
證

是
謬
誤
的
;
如
果
要
這
個
論
證
是
中
效
的
，
智
慧
的
觀
念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應
用
於
受
造
物
必
定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以
避
免
任
何
的
故
義
。
斯
考
特
攻
擊
字
利
的
意
見
，
根
攘
亨
利
的
意
見
，
我
們
使
用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的
述
詞

都
是
歧
義
的
，
雖
然
兩
個
意
義
可
以
極
為
相
似
，
使
得
一
個
字
可
以
在
兩
者
中
同
時
使
用
，
可
是
仍
然
是
歧
義

的
。
斯
考
特
反
對
這
種
看
法
，
認
為
承
認
亨
利
的
意
見
是
真
理
，
無
異
是
承
認
每
一
個
從
受
造
物
到
上
帝
的
論

證
都
使
用
了
歧
義
的
謬
誤
，
因
而
都
是
謬
誤
的
。
斯
考
特
所
宣
稱
的
同
義
性
，
不
只
是
屬
於
存
有
的
概
念
而
己

，
「
任
何
東
西
只
要
是
共
通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它
們
之
屬
於
存
有
，
是
與
有
限
無
關
的
，
並
且
是
有
限
的
@

」
。
如
果
吾
人
抽
離
有
限
和
無
限
存
有
之
間
的
區
分
來
考
慮
存
有
，
亦
即
只
就
它
們
對
反
於
無
來
君
，
則
吾
人

對
存
有
有
同
義
的
概
念
，
而
且
存
有
超
越
的
屬
性
或
可
轉
換
的
範
疇
，
也
能
夠
引
發
伺
義
的
概
念
。
如
果
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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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形
成
存
有
同
義
的
概
念
，
吾
人
也
可
以
形
成
一
、
具
、
善
的
同
義
概
念
@
。
那
麼
，
什
麼
是
智
慧
?
善
是

可
轉
換
的
範
疇
，
因
為
每
一
存
有
只
因
為
它
是
存
有
這
個
簡
單
的
事
實
，
它
就
是
善
的
;
可
是
並
不
是
每
一
個

存
有
都
是
智
慧
的
。
斯
考
特
向
答
說
@
'
「
分
離
的
範
疇
」
!
|
4

就
像
必
然
的
和
可
能
的
，
實
現
的
和
潛
能
的

|
l
i

是
超
越
的
，
每
一
分
子
都
不
能
決
定
它
的
主
詞
是
屬
於
那
一
個
特
別
的
類
，
智
慧
就
是
這
一
類
的
屬
性
，

因
而
也
可
以
稱
為
是
超
越
的
，
部
超
越
乎
把
存
有
區
分
為
類
。

斯
考
特
很
重
視
同
義
性
理
論
，
每
一
個
關
於
上
帝
的
形
上
學
探
究
，
都
含
有
某
種
屬
性
的
考
慮
，
而
且
離

開
了
我
們
對
於
這
一
屬
性
之
觀
念
的
至
三

l
I

逼
不
完
全
是
附
屬
於
那
在
受
造
物
中
發
現
的
屬
性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我
們
獲
得
屬
性
的
本
質
或
「
形
式
理
型
」
的
觀
念
，
因
而
我
們
可
以
以
此
屬
性
最
究
極
完
美
的
意
義

來
謂
述
上
帝
。
史
各
都
以
智
慧
、
知
性
和
意
志
為
例
@
。
起
初
我
們
離
開
智
慧
的
觀
念
，
如

.• 

有
限
智
慧
的
不

完
美
，
而
獲
得
智
慧
之
形
式
理
型
的
概
念
，
智
慧
在
其
自
身
的
概
念
。
然
後
，
我
們
以
最
完
美
的
古
式
把
智
慧

歸
屬
於
上
帝
。
「
因
此
每
一
個
關
於
上
帝
的
研
究
都
預
設
著
知
性
有
相
同
的
同
義
概
念
，
這
是
它
從
受
造
物
所

接
受
來
的
」
@
，
我
們
可
以
因
而
形
成
一
個
智
慧
形
式
理
型
的
觀
念
，
等
等
，
如
果
這
點
被
否
定
了
，
那
麼
結

果
是
我
們
無
法
獲
得
任
何
關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
另
一
芳
面
，
我
們
的
知
識
建
立
在
我
們
對
於
受
造
物
的
經
驗
，

在
另
一
芳
面
，
我
們
則
不
能
完
全
以
在
受
造
物
中
發
現
的
屬
性
來
稱
述
上
宵
。
因
此
，
除
非
我
們
獲
得
具
有
同

義
性
的
中
詞
，
否
則
沒
右
一
個
從
受
造
物
到
上
帝
的
論
誰
是
可
能
的
或
中
效
的
。
我
們
之
所
以
能
夠
形
成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
而
不
社
V
K
無
限
或
有
限
，
非
受
造
的
和
受
造
的
，
斯
考
特
認
為
這
是
一
個
經
驗
的
事
實
@
。

斯
考
特
同
意
亨
利
，

-
A認為
上
帝
不
在
額
中
，
可
是
他
不
間
一
意
字
刺
否
定
存
右
概
念
的
問
義
牲
。
「
我
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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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
的
看
法
，
認
為
有
些
概
念
共
通
於
上
帝
和
安
造
物
，
這
和
上
帝
的
單
純
性
是
可
以
相
調
和
的
，
可
是
這
些
共

適
的
概
念
不
是
一
個
類
上
的
共
通
概
念
」
@
在
斯
考
特
看
來
，
亨
利
主
張
荐
者
概
念
之
應
用
於
上
帝
和
安
造
物

是
歧
義
的
，
所
以
斯
考
特
會
反
對
宇
利
的
這
種
主
張
，
是
很
容
易
了
解
的
。
司
是
斯
考
特
對
多
瑪
斯
類
比
理
論

的
態
度
又
是
如
何
呢
?
首
先
，
斯
考
特
很
明
確
地
主
張
稱
述
上
帝
和
稱
述
受
造
物
是
在
不
同
的
實
在
秩
序
中
，

主
要
的
不
同
是
其
實
在
性
，
因
為
它
們
不
在
相
同
的
實
在
秩
序
中
@
。
因
此
，
若
批
評
斯
考
特
是
使
實
諾
莎
主

義
顯
然
是
很
荒
謬
的
。
其
次
，
斯
考
特
不
排
拒
屬
性
的
類
比
，
因
為
他
承
認
荐
者
是
首
要
地
且
原
則
地
屬
於
上

帝
的
，
而
且
他
還
教
導
，
受
造
物
之
於
上
帝
就
好
像
「
被
測
量
物
之
於
測
量
物
」
@
'
「
被
趟
出
者
之
於
越
出

者
」
，
而
在
「
論
靈
魂
」
@
中
，
他
說•. 

「
所
有
的
存
有
皆
歸
因
於
第
一
存
有
，
那
就
是
上
帝•..••• 

」
)
。
第

三
，
斯
考
特
堅
持
認
為
類
比
本
身
已
預
設
了
同
義
概
念
，
因
為
我
們
不
能
用
「
被
測
量
物
之
於
測
量
物
」
和
「

被
超
出
者
之
於
超
出
者
」
來
比
較
受
造
物
之
於
上
帝
，
除
非
有
一
概
念
共
通
於
兩
者
@
。
在
此
生
中
，
吾
人
只

能
藉
若
從
受
造
物
所
引
仲
的
概
念
，
才
能
知
道
上
帝
，
而
除
非
這
些
概
念
共
通
於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
否
則
我
們

永
不
能
像
比
較
不
完
美
和
完
美
一
樣
來
比
較
受
造
物
與
上
帝

•.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沒
有
橋
樑
。
即
使
那
些
否
定
同

義
性
的
教
師
們
，
他
們
嘴
居
上
否
定
，
心
襄
卸
實
在
地
預
設
了
同
義
性
@
。
如
果
沒
有
共
同
的
概
念
，
我
們
對

於
上
帝
只
有
負
面
的
知
識
，
而
事
實
上
封
不
如
此
。
我
們
也
許
會
說
上
帝
木
是
石
頭
，
可
是
我
們
也
會
說
妖
怪

不
是
石
頭
，
因
此
，
當
我
們
說
上
帝
不
是
石
頭
時
，
我
們
對
於
上
帝
的
了
解
並
不
多
於
對
妖
怪
的
了
解
@
。
叉

，
某
物
是
上
帝
的
結
果
這
樣
的
知
識
，
其
自
身
並
不
能
給
于
我
們
對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
石
頭
是
上
帝
的
結
果
;

可
是
我
們
不
由
此
說
上
帝
就
是
石
頭
，
因
為
上
帝
是
它
的
原
因
。
可
是
當
我
們
說
上
帝
是
智
慧
，
均
預
設
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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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超
越
的
(
斯
考
特
意
義
下
的
超
越
的
)
智
慧
的
概
念
。
總
之
，
斯
考
特
雖
然
教
導
說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對
於
上

帝
都
有
本
質
上
的
倩
靠
，
可
是
這
個
事
實
並
不
能
提
供
給
我
們
任
何
關
於
上
帝
的
正
面
知
識
，
因
為
除
非
我
們

可
以
形
成
共
通
於
上
帝
和
安
造
物
的
同
義
概
念
，
否
則
對
們
對
於
上
帝
沒
有
自
然
的
直
覺
。
因
此
斯
考
特
說

•• 

「
所
有
的
存
有
皆
歸
因
於
第
一
存
右
，
她
是
上
帝.••..• 

雖
然
事
實
如
此
，
可
是
卸
可
以
它
們
所
布
的
抽
象
出
一

個
共
通
的
概
念
。
這
個
共
通
的
概
念
可
用
『
存
有
』
這
個
字
來
表
示
，
而
且
從
邏
輯
上
來
說
，
這
個
概
念
只
是

一
個
，
雖
然
從
自
然
來
說
或
從
形
上
學
來
說
，
它
不
是
一
個
，
」
即
從
自
然
哲
學
家
或
形
上
學
家
的
身
分
來
說

，
這
個
概
念
不
只
是
一
@
。

最
後
這

-
J意
見
引
起
了
一
個
問
題

•. 

是
否
斯
考
特
認
為
存
有
概
念
的
同
義
性
只
侷
限
於
邏
輯
秩
序
中
。
右

些
學
者
肯
定
他
是
如
此
認
為
，
剛
才
所
引
述
「
論
靈
魂
」
的
那
一
段
話
似
乎
正
是
這
個
意
見
，
而
且
前
面
所
引

述
斯
考
特
所
觀
察
受
造
物
和
上
帝
之
間
「
主
要
的
不
同
是
其
實
在
性
，
因
為
它
們
不
在
相
同
的
實
在
秩
序
中
」

這
段
話
也
似
乎
教
導
同
一
觀
點
。
可
是
如
果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如
此
地
侷
限
於
邏
輯
秩
序
，
因
而
它
是
一
個
理

性
的
存
右
，
那
麼
，
這
如
何
保
證
對
於
上
帝
的
客
觀
知
識
呢
?
叉
，
在
牛
津
版
註
釋
中
@
'
斯
考
特
考
慮
了
駁

斥
他
親
質
料
有
其
自
己
存
在
之
理
論
的
反
對
意
見
。
這
反
對
意
見
是
，
在
此
情
形
下
，
一
個
東
西
或
屬
性
只
能

實
在
地
呈
現
於
首
要
的
類
比

•. 

在
其
他
的
類
比
除
非
是
藉
著
它
們
對
於
首
要
類
比
的
關
係
'
否
則
便
不
能
實
在

地
呈
現
。
健
康
實
在
地
呈
現
於
動
物
中
，
而
它
呈
現
於
尿
中
只
是
因
為
推
想
而
來
的
屬
性
。
「
存
在
」
是
由
形

式
而
來
;
因
此
它
不
實
在
地
是
現
於
質
料
中
，
而
只
是
通
過
它
的
形
式
的
關
係
而
呈
現
@
斯
考
特
同
覆
這
個
正

對
意
見
，
說
「
所
恩
的
例
于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
因
為
可
以
有
一
百
個
反
對
的
例
子
」
，
又
說
「
因
為
沒
有
比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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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物
對
於
在
本
質
理
型
中
的
上
帝
更
大
的
類
比
，
不
過
存
在
之
為
首
要
地
且
原
則
地
屬
於
上
帝
的
古
式
，
使
得

它
仍
然
實
在
地
且
同
義
地
屬
於
受
造
物
;
同
樣
地
，
善
和
智
慧
的
情
形
亦
是
如
此
」
@
。
一
因
此
，
他
同
時
使
用

了
「
實
在
地
」
和
「
同
義
地
」
。
如
果
同
義
性
理
論
的
意
思
是
要
保
證
從
受
造
物
到
上
帝
的
客
觀
知
識
，
那
麼

同
義
觀
念
不
能
只
是
理
性
的
存
有
而
己
，
一
這
點
對
於
這
個
理
論
似
乎
是
很
根
本
的
，
可
是
同
義
概
念
在
心
外
的

實
在
界
中
應
該
有
一
實
在
的
基
礎
或
相
對
物
。
在
另
一
芳
面
，
斯
考
特
堅
持
認
為
上
帝
不
是
在
一
個
類
裹
，
而

且
上
帝
和
受
造
物
主
要
的
不
同
是
在
實
在
秩
序
中
。
那
麼
一
這
兩
組
話
應
如
何
融
和
呢
?

存
有
的
概
念
是
從
受
造
物
抽
離
出
來
的
，
而
它
之
為
存
有
概
念
沒
有
任
何
決
定•. 
在
邏
輯
上
先
於
無
限
存

有
和
有
眼
存
有
的
區
分
。
可
是
在
實
際
的
事
實
中
，
每
一
個
存
有
必
定
是
無
限
的
或
是
有
限
的.. 
它
必
須
是
無

限
的
存
有
或
是
有
限
的
存
有
，
以
反
對
於
無
。
在
實
際
上
的
存
右
，
沒
有
既
不
是
無
限
叉
不
是
有
限
的
。
就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
由
於
邏
輯
地
說
先
於
有
限
存
有
和
無
限
存
有
的
區
分
，
因
此
共
有
屬
於
邏

輯
秩
序
上
的
統
一
性
。
自
然
哲
學
家
顯
然
不
以
這
個
意
義
來
考
慮
存
有
，
而
形
上
學
家
只
要
他
關
切
實
際
存
在

的
存
有
和
可
能
的
存
有
，
他
也
不
以
此
來
考
慮
存
有
，
因
為
一
個
既
不
是
無
限
的
也
不
是
有
限
的
存
有
的
概
念

，
不
會
是
可
能
的
存
有
的
概
念
。
在
另
一
芳
面
，
即
使
每
個
實
際
存
有
或
者
是
有
限
的
，
或
者
是
無
限
的
，
每

個
存
有
都
實
在
地
反
對
於
無
，
雖
然
是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來
反
對
，
因
此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有
一
個
實
在
的
基
礎

。
作
為
「
第
一
意
義
」
(
古
Z
E

凹O
H
M
-自
己
，
存
有
的
概
念
乃
建
立
於
實
在
之
上
!
|
否
則
它
不
能
被
抽
離

|
|
而
且
它
有
客
觀
的
指
涉
。
作
為
「
第
二
意
義
」
(
古

Z
E
E
Z
g

旦
凶
)
，
它
是
理
性
的
存
有
;
可
是
存

者
的
概
念
自
身
，
不
管
是
第
一
意
義
或
是
第
二
意
義
都
不
表
達
在
心
外
兵
有
形
式
存
在
的
某
種
東
西
。
因
此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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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是
一
個
邏
輯
概
念
，
當
斯
考
特
提
到
共
相
時
，
說
邏
輯
學
家
「
認
為
第
二
意
義
應
用
於
第
一
義
」
對
於
邏
輯

家
是
同
義
的
@
'
對
於
那
研
究
實
際
物
的
哲
學
家
而
言
均
是
政
義
的
@
。
因
此
，
吾
人
可
以
說
，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是
理
性
的
存
有
。
在
另
一
方
面
，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在
實
際
界
有
實
在
的
基
礎
。
這
個
例
子
和
共
相
並

非
沒
有
平
行
之
處
。
無
疑
地
，
斯
考
特
並
未
恰
當
地
考
慮
那
些
反
對
他
理
論
的
所
有
可
能
意
見
，
可
是
事
實
的

真
相
是
似
乎
他
如
此
一
意
欲
去
反
對
亭
利
的
理
論
|
!
他
認
為
這
個
理
論
不
但
危
害
了
對
於
上
帝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而
且
使
得
在
此
生
中
對
於
上
帝
的
客
觀
知
識
成
為
不
可
能
|
|
l
以
致
於
他
沒
有
充
分
注
意
到
這
問
題
的
所
有
復

雜
性
，
以
及
可
能
引
出
反
對
他
自
己
理
論
的
困
難
所
在
。
不
過
，
必
須
記
得
斯
考
特
設
定
了
存
有
的
屬
性
之
間

和
存
有
與
屬
性
之
間
的
形
式
區
分
。
「
存
右
包
含
了
許
多
與
存
有
本
身
不
是
不
同
東
西
的
屬
性
，
像
亞
旦
斯
多

德
在
形
上
學
第
四
卷
中
一
開
始
所
證
闋
的
一
樣
。
可
是
我
說
這
里
有
形
式
的
和
實
質
的
區
分
之
別
，
即
彼
此
之

間
有
形
式
的
、
有
客
觀
根
攘
的
區
分
，
以
及
與
存
有
也
有
實
在
的
和
實
質
的
形
式
之
區
別
。
@
」
這
個
例
子
中

，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在
純
粹
主
觀
的
構
造
這
個
意
義
下
，
不
能
只
是
一
個
理
性
的
存
有
。
沒
有
分
離
的
或
可
分

離
的
東
西
存
於
心
外
，
可
相
應
於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
可
是
這
個
概
念
仍
然
有
一
個
客
觀
的
基
礎
。
因
此
，
吾

人
可
以
說
，
存
有
的
同
義
概
念
不
純
粹
是
邏
輯
的
，
假
如
吾
人
無
意
暗
示
在
心
外
的
實
在
界
中
右
一
物
相
應
於

此
種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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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已
控
相
當
詳
細
地
處
理
同
義
性
理
論
，
不
只
是
因
為
這
個
理
論
是
斯
考
特
哲
學
的
特
色
之
一
，
也
是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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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斯
考
特
相
當
重
視
這
個
理
論
，
視
之
為
自
然
神
學
的
保
障
。
現
在
，
我
們
轉
向
斯
考
特
另
外
一
個
特
殊
的
理

論
，
關
於
「
事
物
的
形
式
區
分
」
'
客
觀
的
形
式
區
分
。
它
在
斯
考
特
系
統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至
於
一
該
理

論
的
應
用
之
，
一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了
。

形
式
區
分
的
理
論
不
是
斯
考
特
發
現
的
:
譬
如
說
，
吾
人
可
以
在
奧
立
維
(
2
2
己
的
哲
學
發
現
它
，

而
它
也
接
認
為
是
屬
於
波
納
文
德
的
理
論
。
不
管
如
何
，
它
成
為
方
濟
會
哲
學
家
的
共
通
理
論
，
而
斯
考
特
從

前
人
承
接
了
這
個
理
論
，
而
且
廣
泛
地
使
用
它
。
簡
而
言
之
，
這
個
理
論
是
說
，
一
個
比
實
在
的
區
分
較
弱
，

而
比
虛
設
的
區
分
較
客
觀
的
區
卦
。
一
個
實
在
的
區
分
是
在
兩
個
物
理
上
分
離
的
東
西
之
間
所
獲
得
的
，
至
少

是
要
靠
著
神
的
力
量
而
獲
得
的
。
一
個
人
的
兩
隻
于
顯
然
是
一
種
實
在
的
區
分
，
因
為
它
們
是
可
分
離
的
東
西

。
不
過
，
在
任
何
一
個
物
質
的
東
西
中
，
形
式
和
質
料
之
問
也
有
實
在
的
區
分
。
一
個
純
粹
心
靈
的
區
分
，
代

表
由
心
靈
所
造
的
區
分
，
而
在
事
物
本
身
中
則
沒
有
客
觀
的
區
分
。
一
物
和
它
的
定
義
的
區
分
，
譬
如
說
，
「

人
」
和
「
理
性
的
動
物
」
'
就
是
純
粹
是
心
靈
的
。
當
心
靈
在
一
個
東
西
中
區
分
出
兩
個
或
更
多
個
客
觀
上
有

別
、
而
彼
此
之
間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
|
部
使
藉
著
神
的
能
力
亦
不
能
!
l
1

形
式
﹒
此
時
便
有
一
個
形
式
的
區
分

。
譬
如
說
，
斯
業
特
宣
稱
在
神
的
屬
性
中
有
形
式
的
區
分
。
健
恤
和
公
義
是
形
式
地
有
別
的
，
不
過
神
的
公
義

和
帥
的
憐
恤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
可
是
不
管
它
們
之
間
形
式
的
區
分
，
它
們
中
的
每
一
個
都
等
同
於
神
的
本
質
。

一
個
心
理
學
的
例
于
可
以
使
斯
考
特
的
思
想
更
為
清
鐘
。
在
人
中
只
有
一
個
靈
魂
，
而
且
在
人
中
感
覺
的

靈
魂
與
知
性
的
或
理
性
的
靈
魂
不
能
有
實
在
的
監
分
:
這
是
由
於
人
思
考
和
運
作
感
覺
時
有
同
一
條
生
命
原
則

。
甚
至
連
上
帝
也
不
能
把
人
的
理
性
靈
魂
從
他
的
感
覺
靈
魂
分
離
開
來
，
因
為
要
是
如
此
，
它
將
不
再
是
一
個

百徉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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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靈
魂
。
在
另
一
方
面
，
感
覺
不
是
思
想•. 

像
在
天
使
沒
有
感
覺
的
活
動
，
而
理
性
的
活
動
卸
能
存
在
，
像

在
獸
類
中
沒
有
了
理
性
的
活
動
，
感
覺
的
活
動
也
可
以
存
在
。
因
而
，
在
人
感
覺
和
理
性
的
原
則
是
形
式
上
區

分
的
，
這
區
分
是
客
觀
的
，
即

•• 

獨
立
於
心
靈
的
區
分
活
動
之
外
。
可
是
它
們
木
是
實
在
上
良
好
的
東
西
，
它

們
是
一
個
東
西
!
!
人
類
靈
魂
|
|
區
別
的
形
式
。

為
何
斯
芳
特
肯
定
這
種
形
式
區
分
的
存
在
，
問
時
叉
覺
得
稱
它
是
「
在
事
物
中
有
某
礎
的
理
性
區
分
」
還

不
足
?
當
然
，
最
根
本
的
理
由
是
，
他
認
為
這
個
區
分
不
但
是
知
識
的
本
質
和
知
識
對
象
的
本
質
所
保
證
的
，

也
是
它
們
所
要
求
的
。
知
識
是
對
於
存
有
的
了
解
，
換
句
話
說
，
如
果
心
靈
被
迫
去
認
識
在
對
象
中
的
區
分
，

間
，
如
果
它
不
只
是
主
動
地
在
對
象
中
建
立
區
分
，
而
是
認
識
一
個
強
加
於
其
上
的
區
分
，
那
麼
一
這
個
區
好
不

能
只
是
心
靈
的
區
分
，
而
這
個
在
心
靈
中
的
區
分
之
基
礎
必
定
是
在
對
象
中
的
客
觀
區
分
。
在
另
一
﹒
芳
苗
，
有

些
情
況
是
區
分
的
基
礎
不
能
是
在
對
象
中
可
明
顯
分
離
的
要
素
的
存
在
。
因
此
，
必
須
要
為
一
個
比
實
在
區
分

較
弱
的
區
分
尋
求
地
位
，
就
像
在
人
之
中
所
得
到
身
體
和
靈
魂
的
區
分
一
樣
，
可
是
它
閑
時
建
立
在
對
象
的
客

觀
區
分
上
，
這
個
區
分
只
能
是
不
同
而
卸
不
能
分
離
的
形
式
之
相
同
對
象
的
區
分
。
這
樣
的
區
分
保
護
了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
而
均
不
損
害
對
象
的
統
一
性
。
當
然
，
也
許
有
人
會
反
對
，
認
為
斯
考
特
所
使
用
形
式
的
區
分
，

至
少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損
害
了
對
象
必
要
的
統
一
性
，
而
且
它
也
太
屈
服
於
「
實
在
論
」
了
;
可
是
斯
考
特
似

乎
認
為
，
只
要
想
維
護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
則
這
個
區
分
是
必
須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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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應
用
他
形
式
的
區
分
，
其
中
之
一
是
在
受
造
物
的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所
得
到
的
區
分
這
個
問
題
上

@
。
他
拒
絕
承
認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實
在
的
區
分•• 

「
認
為
存
在
是
具
於
本
質
的
東
西
，
乃
是
錯
誤
的
君
法
」

@
'
同
攘
的
，
「
運
作
對
於
潛
能
就
像
存
在
之
對
於
本
質
」
這
個
命
題
也
是
錯
的
，
閃
為
存
在
實
在
就
是
和
本

質
相
同
的
東
西
，
並
不
從
本
質
而
來
，
而
實
現
或
運
作
是
從
潛
能
而
來
而
不
實
在
是
與
潛
能
相
同
的
@
。
「
存

在
由
本
質
而
來
，
這
是
很
明
顯
的
錯
誤
，
」
這
句
話
和
多
瑪
斯
所
說•• 

「
由
於
運
作
於
一
切
相
似
的
事
物
上
，

某
一
存
在
外
在
於
自
然
的
事
物
上
，
因
而
存
在
是
由
它
們
而
來
，
」
@
這
兩
者
似
乎
是
針
鋒
相
對
，
可
是
如
果

考
慮
到
斯
考
特
實
在
區
分
的
概
念
，
那
麼
他
拒
絕
受
造
物
中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問
實
在
的
區
分
，
與
羅
馬
的
吉
爾

拉
i
l

他
認
為
本
質
和
存
在
在
物
理
學
上
是
可
分
離
的
|
i

的
理
論
之
間
的
關
係
'
比
起
和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之

間
的
關
係
更
為
相
關
。

可
是
當
斯
考
特
討
論
本
質
和
存
在
的
關
係
時
，
他
的
學
辯
所
指
的
對
象
，
則
多
瑪
斯
或
甚
至
是
羅
馬
的
吉

商
弦
，
都
還
比
不
上
亨
利
@
亨
利
不
主
張
受
造
物
中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實
在
的
區
分
，
可
是
他
區
分
本
質
之
存

在
(
S
m
o
g
m
m
E
E
G和
存
在
之
存
在

(
2
ω
O
Z革
命
丘
吉

0
)
，
前
者
是
上
帝
所
知
道
的
本
質
狀
態
，
後
者

則
是
在
受
造
之
物
的
狀
態
，
創
造
除
了
增
加
了
受
造
物
對
於
上
帝
的
關
係
之
外
，
並
沒
右
增
加
於
本
質
任
何
正

面
的
要
素
。
幸
和
宣
稱
「
本
質
之
存
在
」
的
理
論
是
為
了
說
明
科
學
的
事
實
，
其
意
是
關
於
本
質
無
時
間
性
的

真
理
之
知
識
，
不
管
這
樣
東
西
的
實
際
存
在
究
竟
是
如
何
。
可
是
斯
考
特
論
說
亨
利
的
理
論
破
壞
了
基
督
宗
教

創
造
的
觀
念
。
譬
如
說
，
創
造
是
從
無
中
產
生
的
，
叮
是
如
果
一
塊
石
頭
在
創
造
之
前
就
早
已
有
「
真
正
實
在

的
存
在
」
'
那
麼
它
是
從
動
力
因
產
生
出
來
而
不
是
從
無
中
產
生
出
來
的
@
。
叉
，
由
於
本
質
永
恆
地
敲
上
帝



所
知
道
，
由
這
個
觀
念
而
來
的
是
本
質
在
實
際
存
在
之
前
已
經
有
了
「
實
在
的
存
在
」
，
而
創
造
是
永
恆
的

•• 

吾
人
因
而
必
須
承
認
在
上
帝
之
外
有
必
然
的
存
右
。
只
有
實
際
存
在
的
才
有
實
在
的
存
在
;
可
能
存
在
的
，
只

有
「
因
某
物
而
來
的
存
在
」
@
，
被
認
識
的
本
質
可
以
說
是
具
有
「
較
少
的
存
在
」
'
可
是
在
實
際
產
生
之
前

，
它
在
神
的
心
靈
中
只
是
被
認
知
的
本
質
。
斯
考
特
和
多
瑪
斯
在
這
一
點
上
是
相
同
的
.. 

創
造
是
指
整
個
東
西

從
無
中
產
生
，
而
且
在
創
造
之
前
本
質
不
具
有
任
何
它
自
己
的
存
在
，
不
過
斯
考
特
和
多
瑪
斯
在
從
受
造
物
本

質
和
存
在
中
所
獲
得
的
關
係
如
何
這
個
看
法
上
卸
有
所
不
同
，
因
為
斯
考
特
排
拒
實
在
的
區
分
，
不
過
前
面
已

說
過
，
他
所
排
拒
的
是
羅
馬
的
吉
爾
茲
所
主
張
的
實
在
區
分
，
而
不
是
多
瑪
斯
所
教
導
的
。

斯考特之三:形上學

五斯
考
特
也
把
形
式
的
客
觀
區
分
應
周
在
共
相
的
討
論
上
。
關
於
共
相
，
斯
考
特
的
確
不
是
一
個
誇
大
的
實

在
論
者
。
蘇
亞
雷
(
的
5
2
N
)
宣
稱
@
阿
考
特
教
導
在
一
「
種
」
的
所
有
個
體
物
中
的
共
同
本
性
在
數
目
比
例

上
是
相
同
的
，
從
蘇
亞
雷
說
這
句
話
的
前
後
文
以
及
從
蘇
亞
雷
自
己
的
理
論
來
看
這
個
批
評
，
都
可
君
出
他
誤

解
了
斯
考
特
的
立
場
。
斯
考
特
毫
不
含
糊
地
說
，
「
除
了
在
知
性
之
外
，
在
實
現
中
的
共
相
並
不
存
在
」
'
除

了
存
在
於
一
物
的
共
相
之
外
，
並
沒
右
用
來
稱
述
其
他
東
西
之
實
際
存
在
的
共
相
@
。
在
蘇
格
拉
底
和
柏
拉
圖

，
共
同
本
性
在
數
目
比
例
上
是
不
相
同
的
;
它
不
能
相
比
於
神
的
本
質
。
在
三
個
神
性
位
格
中
@
'
數
目
比
例

上
是
相
同
的
。
儘
管
如
此
，
有
一
種
在
數
目
比
例
上
較
弱
的
統
一
性
。
雖
然
每
一
件
東
西
的
物
理
性
和
該
物
的

「
單
獨
性
」
(
物
的
一
該
物
性
或
個
體
化
原
則
，
關
於
此
點
待
會
再
談
)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
而
且
雖
然
它
不
能
存

.695. 第四十七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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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其
它
的
對
象
，
可
是
在
人
性
和
「
蘇
格
拉
底
性
」
填
蘇
格
拉
底
的
「
單
獨
性
」
之
間
，
仍
有
形
式
上
的
客
觀

的
區
分
，
不
過
卸
沒
有
實
在
的
區
分
。
因
此
人
性
可
以
只
考
慮
其
自
身
，
而
不
涉
及
個
體
性
或
共
相
性
。
斯
考

特
訴
諸
於
亞
維
辛
納
@
'
說
馬
性
只
是
馬
性
@
，
而
它
自
己
既
不
是
單
獨
的
存
在
，
也
不
是
共
相
的
存
在
。
換

句
話
說
，
在
「
該
物
性
」
和
一
個
具
體
物
的
本
性
之
間
，
存
在
著
一
種
「
關
於
事
物
的
形
式
區
分
」
，
而
且
必

氯
要
骰
設
這
麼
一
個
區
分
。
要
不
然
，
如
果
本
性
自
身
也
是
個
別
的
，
譬
如
蘇
格
拉
底
本
性
本
身
，
那
麼
我
們

共
相
的
語
句
就
沒
有
客
觀
的
基
礎
，
也
沒
有
有
效
的
根
底
。
邏
輯
的
共
相
之
抽
象
作
用
預
設
了
在
事
物
中
有
本

性
和
該
物
性
之
間
的
區
分
。

不
過
，
重
要
的
是
要
記
得
這
個
區
分
不
是
一
個
實
在
的
區
分
，
即
不
是
兩
個
可
分
離
的
實
質
之
區
分
。
形

式
和
質
料
是
可
分
離
的
;
可
是
本
性
和
該
物
性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
甚
至
連
神
的
力
量
也
不
能
在
物
理
上
分
別
出

蘇
格
拉
底
的
「
蘇
格
拉
底
性
」
和
「
蘇
格
拉
底
的
人
性
」
。
因
此
，
即
使
說
斯
考
特
所
堅
持
的
形
式
客
觀
的
區

分
實
在
是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對
於
實
在
論
的
讓
步
，
它
並
不
因
而
暗
示
著
蘇
格
拉
底
的
人
性
和
柏
拉
圖
的
人
性
在

客
觀
上
和
數
目
比
例
上
是
等
同
的
。
斯
考
特
所
關
切
的
，
不
是
支
持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
而
是
要
說
明
我
們
對
於

共
相
判
斷
的
客
觀
指
涉
。
吾
人
是
否
同
意
他
的
理
論
，
這
當
然
是
另
外
一
同
事
，
可
是
不
管
如
何
，
指
控
他
陷

入
於
早
期
中
世
紀
的
極
端
實
在
論
，
乃
是
錯
真
的
君
法
，
也
錯
誤
地
表
示
了
他
的
立
場
。
斯
考
特
願
意
和
亞
唯

洛
u
r父
@
同
說.• 

「
知
性
是
在
事
物
中
找
出
共
相
」
;
可
是
他
堅
持
認
為
，
這
個
命
題
不
可
以
了
解
為
排
除
那
存

在
於
心
靈
運
作
之
前
的
「
小
於
數
目
比
例
的
統
一
之
實
在
的
統
一
」
'
因
為
這
攘
的
排
除
會
使
得
吾
人
不
能
解

釋
為
何
「
知
性
接
引
動
去
從
蘇
格
拉
底
和
柏
拉
圖
，
而
均
不
從
柏
拉
圖
和
一
塊
石
頭
中
抽
離
出
一
特
定
的
概
念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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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
考
特
所
感
興
趣
的
是
科
學
的
客
觀
指
涉
@
。

克
羅
斯
Q
﹒
肉
3
5
)
@
主
張
鄧
﹒
斯
考
特
區
分
了
三
種
共
相
。
第
一
是
物
理
的
共
相
，
這
是
真
正
地
存

在
於
個
體
物
中
的
特
有
本
性
。
第
二
是
形
上
的
共
相
，
此
是
共
同
本
性
，
不
是
因
為
它
是
真
的
存
在
於
共
體
物

中
，
而
是
由
於
主
動
知
性
藉
著
抽
象
作
用
所
獲
得
的
特
性
，
即
是
在
「
相
近
的
潛
能
」
中
的
許
多
個
體
物
、
之
積

極
的
決
定
因
素
或
可
稱
述
性
。
第
三
是
邏
輯
的
共
相
，
或
嚴
格
意
義
的
共
相
，
這
是
反
省
形
上
的
共
相
的
可
稱

述
性
，
並
且
分
析
它
的
構
成
記
號
而
得
到
的
。
可
是
這
三
層
區
分
不
可
了
解
為
物
理
的
共
相
和
它
所
存
在
其
中

之
物
的
個
體
性
是
可
分
離
的
或
者
是
真
實
地
可
分
的
。
具
體
物
包
含
有
本
性
和
該
物
性
，
而
且
在
它
們
之
間
不

是
實
在
的
區
分
，
而
是
關
於
事
物
的
形
式
區
分
，
斯
考
特
之
提
到
質
料
對
於
相
續
形
式
的
關
係
@
不
可
誤
導
我

們
，
因
為
對
斯
民
而
言
，
質
料
和
形
式
之
間
有
一
實
在
的
區
分
，
而
且
相
同
的
質
料
可
以
存
在
於
相
績
的
形
式

之
下
，
雖
然
它
不
能
同
時
存
在
於
不
同
的
根
本
決
定
的
形
式
之
下
。
物
理
的
共
相
，
就
其
自
身
來
考
慮
和
這
個

或
那
個
「
一
該
物
性
」
時
，
並
沒
有
什
麼
相
干
，
可
是
卸
不
能
自
己
獨
立
於
心
外
，
也
不
能
和
一
該
物
性
在
物
理
上

相
分
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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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斯
考
特
教
導
形
質
論
是
足
夠
清
楚
的
事
@
;
可
是
他
是
否
接
受
技
納
丈
你
把
形
質
的
組
合
也
歸
於

天
使
，
則
不
太
清
楚
。
如
果
「
論
一
兀
始
事
物
」
是
真
實
可
靠
的
，
那
麼
斯
考
特
接
受
波
納
文
悍
的
君
法
可
能
沒

有
什
麼
問
題
，
可
是
「
論
元
始
事
物
」
並
不
是
斯
考
特
的
若
作
，
而
且
在
其
它
真
實
可
靠
的
著
作
中
沒
有
一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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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楚
地
說
到
技
納
文
倍
的
理
論
@
因
此
明
吉
斯
神
父

(
2
2
}古
巴
己
的

Z
E
m
g
o
﹒
吋-
Z
﹒
)
在
他
的
「
斯
考
特

的
哲
學
與
神
學
理
論
」
中
引
用
了
「
論
一
兀
始
事
物
」
'
必
須
承
認
在
「
言
語
錯
」
註
釋
，
「
特
殊
問
題
」
以
及

「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的
問
題
」
中
，
斯
考
特
並
沒
右
清
楚
地
說
到
這
個
理
論
，
僅
僅
只
是
稍
少
接
觸
它
、
暗

示
它
或
假
設
它
@
。
在
我
君
來
，
如
果
他
用
以
支
持
這
個
理
論
的
其
他
根
基
中
的
一
個
被
決
定
|
|
譬
如
說
，

吾
人
接
受
「
論
元
始
事
物
」
是
斯
氏
的
著
作
1
|
1
，
那
麼
斯
考
特
在
「
註
釋
」
中
對
於
質
料
的
處
理
，
可
說
是

在
「
假
定
」
理
性
靈
魂
和
天
使
的
形
質
組
合
的
理
論
;
可
是
在
「
論
靈
魂
」
@
中
，
他
說
「
很
可
能
可
以
這
麼

說
，
在
靈
魂
中
有
質
料
」
這
倒
是
真
的
。
不
過
史
各
都
在
此
是
專
心
地
證
明
質
料
呈
現
於
靈
魂
中
，
很
可
能
可

以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和
多
瑪
斯
的
前
提
中
演
釋
出
來
，
即
使
多
瑪
斯
本
人
並
不
支
持
這
個
理
論
。
譬
如
說
，
他
論

到
如
果
質
料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
像
多
瑪
斯
所
主
張
的
一
樣
(
斯
考
特
本
人
不
如
此
主
張
)
，
那
麼
在
理
性
靈
魂

中
就
必
須
要
有
質
料
。
說
靈
魂
與
身
體
離
開
時
，
靈
魂
是
因
為
和
身
體
有
關
聯
而
有
別
於
其
他
的
靈
魂
，
一
道
攘

的
說
法
是
沒
有
用
的
，
因
為
第
一
，
重
魂
並
為
不
了
身
體
的
緣
故
而
存
在
;
第
一
了
對
身
體
的
關
係
或
傾
向
，

既
然
已
經
不
再
存
在
，
那
麼
剩
下
的
只
不
過
是
理
性
的
關
係
罷
了
。
第
三
，
因
為
關
係
或
傾
向
假
定
了
一
個
基

礎
，
即
「
這
個
」
靈
魂
i
l

因
此
「
一
該
物
性
」
不
能
是
來
自
於
關
係
。
斯
考
特
在
「
論
靈
魂
」
中
嘗
試
去
說
明

，
如
果
吾
人
和
多
瑪
斯
主
張
質
料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
那
麼
五
仆
人
應
該
宣
稱
質
料
在
靈
魂
中
呈
現
，
以
便
解
釋
在

死
後
理
性
靈
魂
的
個
體
化
;
不
過
他
沒
有
說
這
個
結
論
代
表
了
他
的
想
法

u

害
人
也
許
可
以
說
這
桶
結
論
的
確

代
表
斯
考
特
本
人
的
想
法
，
而
且
他
希
望
在
他
的
前
提
下
說
明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也
看
這
樣
的
想
法
;
可
是
吾
人

很
難
正
面
地
說
，
斯
考
特
毫
無
疑
問
地
主
張
彼
納
文
棒
的
理
論
，
而
且
如
果
吾
人
準
備
拒
絕
「
論
靈
魂
」
的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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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可
靠
性
，
那
麼
甚
至
似
乎
沒
有
什
麼
很
中
肯
的
理
由
說
斯
考
特
很
可
能
主
張
這
個
理
論
。

可
是
不
管
斯
考
特
對
於
普
遍
的
形
質
論
有
什
麼
意
見
，
他
的
確
主
張
質
料
!
l
實
在
地
有
別
於
形
式
|
!

是
一
種
屬
於
它
自
己
的
實
體
，
而
且
它
是
「
主
體
的
潛
能
」
，
而
不
只
是
「
客
體
的
潛
能
」
，
即
它
是
存
在
的

某
樣
東
西
，
而
不
只
是
可
能
的
而
已
@
。
叉
，
質
料
是
絕
對
的
存
有
，
其
意
是
不
需
要
形
式
便
可
以
自
己
存
在

，
至
少
藉
著
神
的
能
力
就
可
以
存
在
@
。
一
個
有
別
於
而
且
先
於
其
它
實
體
的
實
質
可
以
不
涉
及
任
何
矛
盾
，

脫
離
其
他
的
實
質
而
存
在
著
。
質
料
之
有
別
於
形
式
可
以
從
它
和
形
式
，
一
起
構
成
一
個
實
在
組
合
的
存
有
這

一
事
實
得
到
證
明
，
而
它
之
先
於
形
式
，
至
少
在
邏
輯
上
如
此
|
|
則
可
由
他
接
受
形
式
以
及
凡
接
受
形
式
的

必
定
邏
輯
地
先
於
形
式
這
一
事
實
而
得
到
證
明
@
。
同
樣
的
，
因
為
上
帝
直
接
地
創
造
質
料
，
她
也
可
以
直
接

地
保
存
它
，
而
不
需
要
任
何
其
次
的
動
因
(
代
理
者
)
。
叉
，
形
式
不
屬
於
質
料
的
本
質
，
形
式
給
于
質
料
的

「
存
在
」
也
不
屬
於
質
料
本
身
，
因
為
它
在
實
體
的
變
化
中
被
移
開
@
o
換
句
話
說
，
實
體
變
化
的
實
在
預
設

了
質
料
的
實
在
。
在
答
覆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反
對
意
見
|
l
J
晶
質
料
是
實
在
的
實
質
，
即
沒
有
形
式
而
實
際
存

在
蒼
，
乃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
因
為
該
質
料
因
自
己
的
緣
故
而
實
在
地
存
在
蒼
，
和
說
有
一
個
形
式
，
兩
者
是
同

接
一
件
事
!
|
斯
考
特
同
答
說
，
實
現
和
形
式
不
必
是
可
以
互
換
的
名
詞
。
當
然
，
如
果
實
現
意
指
被
接
受
好

實
現
，
且
它
是
去
實
際
化
去
區
分
者
，
那
麼
質
料
!
|
它
是
接
受
者
|
|
便
不
是
實
現
。
可
是
，
如
果
更
廣
義

地
來
了
解
實
現
和
潛
能
，
每
一
個
「
外
在
於
原
因
者
」
都
是
在
實
現
中
，
即
使
缺
如
亦
是
如
此
，
就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質
料
是
在
實
現
中
，
雖
然
它
不
是
形
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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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斯
考
特
拒
絕
「
胚
種
理
型
」
的
理
論
，
其
根
攘
在
於.. 
為
避
免
「
受
造
的
動
困
在
它
所
引
仲
的
變
化
中
創

造
與
消
誠
」
這
個
結
論
上
，
這
個
理
論
上
不
是
必
要
的
，
而
且
沒
有
什
麼
中
宵
的
理
由
來
接
受
它
@
。
可
是
雖

然
他
拒
絕
「
胚
種
理
型
」
理
論
，
他
卸
仍
保
留
了
形
式
的
多
元
性
。
斯
考
特
反
對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所
稱
，
因
為

「
多
元
性
既
不
需
要
也
不
能
設
立
」
'
所
以
無
頸
設
定
具
體
的
形
式
，
斯
考
特
問
答
說
，
就
在
此
需
要
設
立
多

元
，
所
以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需
要
有
具
體
的
形
式
，
而
且
他
又
按
著
論
證
說
，
雖
然
身
體
在
離
開
靈
魂
時
，
不
停

地
瓦
解
，
它
仍
然
是
一
個
身
體
，
至
少
在
某
一
般
時
間
內
，
而
且
必
定
具
布
一
個
使
身
體
或
為
身
體
的
形
式
@

。
叉
，
在
墳
墓
中
基
督
的
身
體
必
定
是
一
個
具
體
的
形
式
。
因
為
靈
魂
離
開
時
，
身
體
自
然
而
然
開
始
消
逝
這

件
事
實
並
不
能
說
，
身
體
在
離
開
靈
魂
的
狀
態
下
沒
布
自
己
的
適
當
形
式
，
而
只
能
說
，
它
沒
右
獲
得
一
個
它

自
己
「
完
美
的
」
實
右
。
其
理
由
是
因
為
具
體
的
形
式
是
不
完
美
的
形
式
，
它
為
身
體
安
排
了
一
個
更
高
的
形

式
，
部
靈
魂
。

斯
考
特
肯
定
在
人
身
體
中
!
|
當
然
也
在
每
一
個
布
機
的
身
體
中
!
l

有
一
其
體
形
式
的
存
在
，
它
是
在

上
帝
注
入
理
性
的
靈
魂
的
同
時
，
由
父
親
和
母
親
所
傳
衍
下
去
的
，
而
且
此
具
體
的
形
式
有
別
於
理
性
的
靈
魂

，
可
以
和
理
性
的
靈
魂
相
分
離
，
雖
然
如
此
，
卸
不
可
想
像
斯
考
特
把
人
的
靈
魂
分
成
三
個
實
在
區
分
的
形
式

，
或
甚
至
分
成
生
長
的
、
感
覺
的
和
知
性
的
原
則
三
個
實
在
區
分
的
形
式
，
或
甚
至
是
分
成
生
長
的
，
感
覺
的

和
知
性
的
原
則
三
部
分
。
而
且
他
拒
絕
在
他
君
來
會
損
害
靈
魂
統
一
性
的
理
論e
不
過
人
的
理
性
靈
魂
包
含
了

西洋哲學史



這
三
個
統
一
的
能
力
;
不
過
它
們
是
形
式
地
有
別
的
@
。
認
為
斯
考
特
設
導
在
人
中
右
三
個
靈
魂
的
存
在
，
或

者
主
張
生
長
的
、
感
覺
的
能
力
有
別
於
理
性
的
能
力
就
如
同
具
體
的
形
式
之
有
別
於
它
一
樣
，
這
些
君
法
都
是

錯
誤
的
。
具
體
的
形
式
和
人
類
靈
魂
之
間
的
區
分
是
由
一
個
不
可
分
離
的
形
式
﹒
而
不
是
由
可
分
離
的
實
體
或

形
式
之
間
所
獲
得
的
區
分
。

入

斯考特之三:形上學

在
此
必
須
要
談
談
斯
考
特
有
些
模
糊
不
清
的
個
體
化
原
則
，
這
模
糊
性
在
於
這
個
理
論
是
一
個
正
面
的
理

論
，
而
不
是
負
面
的
理
論
。

斯
考
特
批
評
而
且
拒
絕
多
瑪
斯
認
為
原
料
，
質
料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的
理
論
，
原
始
質
料
木
能
是
區
別
和
差
異

的
主
要
理
由
，
因
為
它
本
身
是
不
分
別
的
，
不
決
定
的
@
。
叉
，
如
果
質
料
是
個
體
化
原
則
，
由
此
而
來
的
是

，
在
實
體
變
化
中
，
兩
個
實
體
|
|
寂
誠
的
或
生
成
的
|
|
都
是
相
同
的
一
個
實
體
，
因
為
即
使
形
式
是
不
同

的
，
質
料
還
是
相
同
的

0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似
乎
意
昧
著
「
量
」
是
真
正
個
體
化
的
原
則
，
可
是
量
是
一
個
附
質

，
而
一
個
實
體
不
能
由
一
個
附
質
給
予
個
體
化
。
此
外
，
必
須
附
帶
說
明
的
是
，
斯
考
特
嘗
試
去
證
明
亞
里
斯

多
德
被
錯
諜
地
引
述
為
多
瑪
斯
個
體
化
觀
點
的
權
威
。

因
此
，
個
體
化
原
則
不
是
原
始
質
料
，
也
不
能
是
本
性
臼
身
，
因
為
我
們
所
關
切
的
正
是
本
性
的
個
體
化

。
那
麼
，
它
是
什
麼
呢
?
它
是
「
個
體
的
本
體
」(
2
5
3

古
E
i
金
色

ω
)。
「
這
個
本
體
既
不
是
質
料
也
不

是
形
式
，
也
亦
是
組
合
的
東
西
，
只
要
它
們
中
任
何
一
個
是
本
性
的
話
，
它
使
亦
是
;
而
是
存
者
!
|
質
料
或

.701. 第四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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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式
或
組
合
的
東
西
|
|
的
究
極
實
在
@
。
」
單
獨
的
本
體
以
及
本
性
的
本
體

l
!

不
管
後
者
是
不
是
質
料
或

形
式
或
組
合
的
東
西
|
|
是
形
式
地
可
分
的
，
可
是
它
們
卸
不
是
，
也
不
能
是
兩
個
東
西
。
它
們
不
是
可
分
離

的
東
西
，
單
獨
的
本
體
之
於
本
性
的
本
體
也
不
像
種
之
不
同
於
類
一
模
@
。
在
牛
津
的
註
釋
中
，
「
該
物
性
」

(
g
o
n
g
-
片
5
)
不
用
來
做
為
個
體
化
原
則
，
不
過
在
「
巴
黎
記
述
」
@
和
「
形
上
學
諸
問
題
」
@
中
則
如
此

使
用
。

西洋哲學史

精
確
地
了
解
什
麼
是
「
該
物
性
」
，
或
「
個
別
的
或
單
獨
的
本
體
」
或
「
存
有
之
究
極
的
實
在
」
'
並
不

容
易
。
我
們
已
知
道
，
它
既
不
是
質
料
或
形
式
，
也
不
是
組
合
的
東
西
，
可
是
它
卸
是
正
面
的
本
體
，
即
物
質

、
形
式
和
組
合
物
之
究
極
的
實
在
。
譬
如
說
，
人
就
是
「
這
個
」
組
合
的
存
右
，
由
「
這
個
」
質
料
和
「
這
個

」
形
式
組
成
。
「
一
該
物
性
」
不
給
于
任
何
進
一
步
量
的
決
定
，
司
是
它
給
于
存
有
印
上
了
「
這
個
」
存
者
的
印

記
。
斯
考
特
的
君
法
的
確
不
能
等
問
於
「
每
一
個
本
性
自
己
是
個
體
的
」
理
論
，
因
為
他
清
楚
地
否
認
這
個
君

法
。
雖
然
事
實
上
，
斯
考
特
設
定
了
「
該
物
性
」
和
本
性
之
間
形
式
的
區
分
，
可
是
他
否
認
兩
者
之
間
實
在
的

區
分
，
這
似
乎
意
味
若
有
一
個
東
西
，
只
因
為
它
存
在
著
這
個
事
實
，
就
具
有
「
該
物
性
」
。
他
的
理
論
不
同

於
唯
名
論
者
的
理
論
，
因
為
他
藉
著
「
究
極
的
實
在
」
來
設
定
本
性
的
收
聚
。
可
是
他
說
到
「
究
極
的
實
在
」

這
一
事
實
，
似
乎
意
昧
著
一
個
本
性
通
過
存
在
獲
得
這
種
究
極
的
實
在
，
雖
然
，
斯
考
特
說
，
這
本
性
不
是
存

在
自
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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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
特
殊
問
題
」
戶
口
。
.

@ 

「
牛
津
若
作
」
于
ω
w
N
W
D
。
.

ø8 

「
特
叫
你
問
題
」
戶
口
。
﹒

「
牛
津
芳
作
」
心
i
e
h﹒
口
。
.

@ 

同
止
，
于
ω

﹒
ω
"口
0
.

吋
U
N﹒
]
戶
。
句
口
。

@ 

同
主
，
于
∞
"
ω
"口。
.

Hmw

. 

08 

同
斗
，
于
ω
。
"
口
。
﹒、...... 心3

h
以
往
，
逗
代
表
斯
考
持
對
亨
利
的
解
釋
ω

同
斗
，
于
∞
﹒
ω
"口
。
的
﹒

.æ.. 4Ð 0 
于
ω
"叫
‘
白
。
.
。1

「
牛
津
若
作
」
于
∞
﹒ω
‘
白
。
.

同
斗
，

Y
∞
﹒ω
﹒
口
。
.Hmw

. 

同
止
。

同
上
，
H
W∞
W
N
W
H
5
.

HO

. 

同
止
。

@ 

b
f軟
，
同
主
H
W
ω
"
N
D

。
.

]
{
恥UH﹒
ω
。
﹒
口
。
.

E、D
心h

t、2. 
N
。
.

zw
. 

σ3 

H
ω﹒

 

H
U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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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主
，
「
∞"
ω
"
口
。
.

同
斗
，
Y
∞
-
P
口
。
.

同
斗
，
于
∞
﹒
戶
口
。
.

N
H
W口。
.

HKH

. 

「
牛
津
若
作
」
?
ω
-
N
u
r
∞
"
ω
-
5
.

h司

HO

. 1-' 

... ‘ 
HN

. 

HO

. 

「
巴
黎
記
述
」
Y
ω
"于
口
。
.

「
牛
津
芳
作
」
y
ω
u
M
U
H
W

∞
w
ω
"口。
.

「
論
靈
花
」
戶
口
。
.

N
﹒
-
F
M
.
M
.

口
。
.

<.s:> 

HAH-

t、2

同
止
，
N

﹒ω
"于
口
。
.

「
牛
津
芳
作
」
N
.
Y
.戶
口
。
.

t:-..:> 

對
斯
考
特
而
言
，

布
別
於
吾
人
所
可
以
形
成
一
般
的
身
體
的
央
通
概
念
。

]
戶
吋
﹒

@ 

α2 

「
歧
義
的
」
是
指
布
別
的
或
不
間
的
意
思
。
譬
如
，
科
學
家
考
慮
實
際
的
身
體
，
當
然

「
牛
津
芳
作
」
N
L
。
，
十
二
分
之
一
的
問
題
(
門
苦
。
仰
的
丘
。
Z
E
n
m
)
口
。
.

去
須
冉
來
認
斯
-
芳
"
特
派
制
自
己
去
否
認
實
在
的
區
分
，
而
在
受
造
物
主
不
明
顯
地
上
運
用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悶

@ 

個
A
A
P
麗
的
解
釋
。

形
式
本
觀
的
區
分
;
可
是
斯
考
特
主
義
才
在
立
點
半
的
理
論
對
我
而
言
，
似
乎
是
對
於
斯
考
特
的
意
思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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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之
四.. 

自
然
神
學

彤
-
L
學
和
上
帝
|
|
|
從
受
造
物
而
永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l
|
-
4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i
|
-
L
帝

的
單
純
性
和
睿
智
|
|
主
帝
的
無
眼
性
|
|
安
是
真
的
論
證
1
|
神
的
屬
性
不
能
從
哲

學
永
證
明
l
|
神
的
屬
性
之
間
的
區
分
|
|
神
的
觀
念
|
|
神
的
意
志
l
l
|
創
造

斯考特之四:自然科學

..--斯
考
特
說
，
@
雖
然
事
實
上
形
上
學
是
研
究
存
有
的
學
間
，
而
上
帝
是
第
一
存
右
，
可
是
恰
當
地
說
，
上

帝
不
是
形
上
學
的
對
象
。
形
上
學
恰
當
的
真
理
，
是
從
這
學
間
的
原
則
先
大
地
知
道
的
東
西
，
而
形
上
學
家
知

道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卸
是
後
天
的
。
因
此
，
上
帝
是
神
學
的
恰
當
對
象
，
在
此
科
學
中
，
柚
是
在
她
的
本
質
襄

、
在
祂
自
身
內
被
知
道
;
上
帝
在
形
上
學
的
對
象
的
是
「
第
二
義
的
」
(
m
o
n
c
E
口
自
們
自
己
正
)
，
因
為
哲
學
家

只
有
在
而
且
經
由
她
的
結
果
，
才
能
知
道
上
帝
。

這
番
話
，
當
然
不
是
說
對
斯
考
特
而
言
，
哲
學
家
或
形
上
學
家
不
能
獲
得
任
何
關
於
上
帝
的
確
定
知
識
。

所
考
特
說
@
「
藉
一
看
我
們
自
然
的
能
力
，
我
們
知
道
某
些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
」
而
且
他
又
繼
續
地
解
釋
，
哲

學
家
藉
若
考
慮
上
帝
的
結
果
，
可
以
知
道
許
多
關
於
上
帝
的
事
情
。
藉
著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
吾
人
可
以
斷
定

.707. 第四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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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是
一
、
至
高
、
善
，
可
是
卸
不
能
斷
定
上
帝
在
位
格
上
是
三
@
。
神
學
家
處
理
神
的
位
格
比
處
理
上
帝

本
質
的
屬
性
更
為
適
合
，
因
為
大
部
分
本
質
的
屬
性
，
吾
人
可
以
形
上
學
中
得
知
@
。
因
此
，
嚴
格
地
說
，
上

帝
是
神
學
的
對
象
而
不
是
形
上
學
的
對
象
，
這
句
話
不
是
說
，
斯
考
特
排
除
了
從
形
上
學
研
究
上
帝
的
途
徑
，

因
為
雖
然
上
帝
不
是
形
上
學
的
首
要
對
象
，
可
是
在
形
上
學
比
起
在
其
他
的
科
學
@
'
她
仍
然
可
以
以
最
高
俏

的
芳
法
被
研
究
。
在
「
論
第
一
元
始
」
@
中
，
斯
考
特
恢
復
了
哲
學
家
所
證
明
的
屬
於
上
帝
的
完
美
，
而
與
其

他
的
完
美
，
如

•• 

全
能
、
普
遍
及
特
別
的
攝
理•••••. 

區
分
開
來
，
因
為
這
些
更
恰
當
地
屬
於
「
信
經
」
|
|
哲

學
家
尚
未
證
明
而
為
公
眾
(
白
白
早
已
門
立
)
所
信
仰
的
真
理
。
斯
考
特
說
，
後
面
這
些
真
理
，
在
附
錄
中
會
加

以
考
慮
，
在
此
必
須
加
上
在
「
論
旨
中
」
的
附
錄
這
句
話
。
在
第
四
+
五
章
，
我
已
經
提
過
，
曾
經
有
人
嘗
試

去
反
證
把
「
論
旨
」
和
其
後
的
論
文
等
同
起
來
。
可
是
這
個
嘗
試
大
部
分
原
因
至
少
是
由
於
「
論
旨
」
和
「
論

第
一
元
始
」
兩
者
之
間
的
矛
盾
。
在
那
一
章
，
我
也
解
釋
，
我
打
算
在
「
論
旨
」
為
斯
考
特
之
真
實
可
靠
的
著

作
這
個
假
定
下
，
來
解
說
斯
考
特
的
自
然
神
學
。
其
條
件
是
，
假
如
互
理
旦
的
真
實
愷
被
圓
滿
地
證
成
，
吾

人
必
須
以
吉
爾
松
所
採
取
的
路
線
來
解
釋
那
些
明
顯
的
矛
盾
。
不
管
如
何
，
斯
考
特
在
他
已
確
定
為
真
實
的
著

作
中
已
經
說
得
很
清
楚
，
哲
學
家
不
需
要
任
何
啟
示
的
資
料
，
只
藉
若
自
然
的
理
性
之
光
來
說
明
許
多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
在
底
下
，
會
談
到
一
些
關
於
斯
考
特
限
制
了
(
沒
有
受
幫
助
的
)
人
類
知
性
的
範
圈
。
重
要
的
是

，
對
於
自
然
神
學
，
斯
考
特
既
不
是
懷
疑
論
者
也
不
是
不
可
知
論
者
;
而
即
使
「
諭
旨
」
是
真
實
的
，
對
於
這

一
點
亦
不
足
以
有
清
楚
且
豐
富
的
證
撮
，
而
這
卸
是
「
言
語
錄
」
的
註
釋
和
「
論
第
三
兀
始
」
所
提
供
的
論

點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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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的
確
認
為
上
帝
的
存
在
需
要
理
性
的
證
明
，
而
這
個
說
明
必
定
是
後
天
的
。
他
之
使
用
安
瑟
莫
的

論
證
待
會
再
說
。

首
先
，
人
在
此
生
中
對
於
上
帝
沒
有
直
覺
的
知
識
，
因
為
對
於
上
帶
的
直
覺
正
是
把
人
放
在
「
外
乎
此
生

的
狀
態
中
」
@
所
得
的
知
識
形
式
。
我
們
的
知
識
從
感
覺
的
東
西
開
始
。
我
們
對
於
上
帝
自
然
的
概
念
知
識
也

是
經
由
反
省
經
驗
的
東
西
而
來
的
@
。
藉
著
考
慮
受
造
物
是
土
帝
的
產
物
(
結
果
)
，
人
類
心
靈
能
夠
形
成
適

用
於
上
帝
的
概
念
;
可
是
吾
人
必
須
補
充
說
明
，
這
些
受
造
物
所
形
成
的
上
帝
的
概
念
是
不
完
美
的
@
。
因
而

我
們
對
於
上
帝
的
知
識
是
不
確
定
的
與
模
糊
的
，
因
為
這
不
是
上
帝
在
她
的
本
質
內
直
接
旱
現
給
知
性
的
知
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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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對
於
上
帝
的
自
然
知
識
倩
賴
於
我
們
形
成
同
義
概
念
的
能
力
，
這
在
前
一
章
已
經
解
釋
過
了
。
斯
考

特
定
「
那
些
在
知
性
印
上
它
們
自
己
的
觀
念
的
受
造
物
，
也
能
把
那
共
通
於
上
帝
和
它
們
的
超
越
(
屬
性
)
的

觀
念
印
在
它
們
的
知
性
上
」
@
;
假
如
我
們
不
能
從
受
造
物
中
形
成
同
義
的
概
念
﹒
我
們
就
不
可
能
從
對
受
造

物
的
知
識
進
展
到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
當
知
性
形
成
這
些
概
念
，
它
可
以
聯
合
它
們
而
形
成
一
個
組
合
實
質
的
上

帝
概
念
，
就
像
想
像
力
能
夠
聯
合
山
和
金
的
心
做
而
形
成
一
個
金
山
的
心
像
，
知
姓
也
可
以
聯
合
善
、
至
高
和

實
際
性
等
觀
念
而
形
成
一
個
至
高
的
、
善
的
、
與
實
際
的
存
有
的
概
念
@
。
不
消
說
，
這
樣
的
比
較
不
可
誤
導

我
們
認
為
，
對
於
斯
考
特
而
且
旨
，
在
自
然
神
學
中
心
靈
的
聯
合
能
力
可
以
精
確
地
相
應
於
想
像
力
或
幻
想
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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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工
作
;
前
者
的
能
力
受
制
於
客
觀
的
真
理
與
可
理
解
的
邏
輯
必
然
性
，
而
一
座
金
山
這
樣
的
想
像
構
造
只

是
「
想
像
的
」
，
即
任
意
的
或
幻
想
的
。

一-
一

西洋哲學史

斯
考
特
如
何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呢
?
在
牛
津
版
註
釋
中
@
，
他
說
第
一
因
的
存
在
的
證
明
，
從
在
形
上
學

中
考
慮
的
受
造
物
屬
性
，
比
起
自
然
哲
學
家
的
考
慮
要
來
得
更
完
美
。
「
因
為
知
道
它
是
第
一
存
有
或
必
然
存

有
比
起
知
道
它
是
第
一
動
者
，
是
對
於
第
一
存
有
較
為
完
美
和
直
接
的
知
識
」
。
斯
考
特
在
此
不
否
認
自
然
哲

學
家
可
以
證
明
連
動
需
要
第
一
動
者
的
事
實
，
可
是
他
的
論
點
是
，
運
動
的
論
證
本
身
不
超
越
物
理
的
秩
序
的

而
達
及
必
然
的
存
有
|
|
它
是
其
結
果
最
究
極
的
整
體
原
因
。
第
一
動
者
就
其
本
身
來
考
慮
，
只
是
運
動
的
原

因
吧
了
;
它
不
被
想
成
是
所
有
其
他
東
西
的
原
因
，
而
只
是
解
釋
運
動
的
物
理
事
實
之
一
個
(
必
然
的
)
假
設

。
從
運
動
而
來
的
論
證
因
而
絕
不
是
斯
考
特
得
意
的
證
興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如
果
「
物
理
學
」
註
解
!
|
它

現
在
已
被
排
拒
為
偽
造
的
l
|

是
真
實
可
靠
的
，
那
麼
去
接
受
三
皂
白
」
的
困
難
也
許
會
減
少
一
些
。
在
前
一

本
著
作
襄
@
'
作
者
表
明
他
的
信
念
，
從
運
動
來
的
論
證
本
身
亦
能
使
我
們
對
於
土
帝
有
一
個
可
辨
認
的
概
念

，
因
為
它
只
能
得
到
一
個
第
一
動
者
，
而
不
能
說
明
這
第
一
動
者
的
本
性
是
什
麼
。
因
此
，
如
果
布
人
可
以
證

實
「
諭
旨
」
的
作
者
說
上
帝
是
活
生
生
的
或
有
理
智
的
這
點
是
不
可
證
明
的
，
該
作
者
所
說
的
是
自
然
神
學

!
|
那
麼
「
論
旨
」
和
斯
考
特
確
定
可
靠
的
著
作
之
間
明
顯
的
矛
盾
，
便
可
以
化
除
了
。
可
是
由
於
「
亞
里
斯

多
德
物
理
學
諸
問
題
」
是
不
真
實
的
，
而
且
由
於
「
論
旨
」
的
真
實
性
也
尚
未
證
成
，
在
此
實
在
不
值
得
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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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探
討
這
一
個
問
題
。
不
管
如
何
，
所
考
特
對
於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側
重
於
建
立
在
「
形
上
學
範
疇
」
之
上
這

點
仍
然
是
真
的
Q

再
者
，
在
牛
津
版
注
釋
中
@
'
斯
考
特
評
述
動
者
和
鼓
動
者
必
定
是
八
訂
閱
的
這
個
命
題
「
只

有
在
具
有
形
體
的
東
西
才
是
真
的
」
'
以
及
「
我
相
信
即
使
在
那
妻
也
不
必
然
是
真
的
」
，
而
「
我
講
至
少
對

於
精
神
存
有
，
它
一
定
是
假
的•••••. 

」

在
「
論
第
一
一
兀
始
」
中
@
'
斯
考
特
從
偶
然
性
的
事
實
來
論
證
第
一
原
因
和
必
然
存
有
的
存
在
。
有
些
存

有
是
在
不
存
有
之
後
才
存
有
，
它
們
能
夠
開
始
存
在
，
因
此
是
偶
然
的
，
這
一
點
很
清
楚
;
而
這
些
存
有
需
要

有
一
個
它
們
存
有
的
原
因
，
因
為
它
們
不
能
以
自
己
為
原
因
，
也
不
能
以
無
為
原
因
。
如
果A
是
一
個
偶
然
東

西
之
存
有
的
原
因
，
那
麼
它
自
己
必
定
或
者
是
有
原
因
的
，
或
者
是
沒
有
原
因
的
，
如
果
它
自
己
是
有
原
因
的

，
偎
設B
是
A

的
原
因
。
可
是
一
直
到
無
限
，
乃
是
不
可
能
，
因
此
終
究
極
必
定
有
一
個
原
因
，
它
本
身
是
沒

有
原
因
的
。
斯
考
特
很
清
楚
地
區
分
「
本
質
秩
序
」
的
系
列
，
以
及
「
偶
然
秩
序
」
的
系
列
，
他
指
出
他
所
否

認
的
不
是
一
個
連
續
原
因
不
斷
倒
退
的
可
能
性
，
這
些
原
因
中
的
每
一
個
，
就
其
自
身
而
言
都
是
偶
然
的
，
他

所
否
認
的
是
同
時
的
全
體
原
因
之
不
止
盡
(
垂
直
的
)
的
系
列
這
種
可
能
性
。
因
為
他
察
覺
到
，
即
使
我
們
承

認
連
續
原
因
的
無
限
系
列
，
一
這
整
個
索
鏈
需
要
有
所
解
釋
，
而
這
個
解
釋
必
定
外
於
這
個
索
鏈
本
身
，
因
為
索

鏈
中
每
一
成
員
都
是
有
原
因
的
，
因
而
也
都
是
偶
然
的
。
一
個
連
續
的
偶
然
存
有
之
無
限
系
列
不
能
解
釋
它
自

己
的
存
在
，
因
為
如
果
每
一
分
子
都
是
偶
然
的
，
整
個
系
列
也
是
偶
然
的
;
偎
定
一
個
超
越
原
因
乃
成
為
必
要

的
。
「
有
次
序
的
結
果
整
體
自
身
是
有
原
因
的
，
因
此
，
它
是
由
不
屬
於
這
個
整
體
的
原
因
所
產
生
的
@
。
」

譬
如
說
，
吾
人
假
定
人
類
溯
源
於
無
限
，
有
無
限
連
額
的
父
子
。
父
親
生
出
兒
于
，
父
親
死
後
，
兒
子
繼
續
存

.711. 第四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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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著
而
且
繼
續
為
偶
然
的
存
有
，
因
此
需
要
有
一
個
究
極
的
原
因
，
不
只
是
因
為
這
個
見
于
是
此
時
此
刻
的
，

也
因
為
整
個
父
子
的
系
列
而
需
要
，
因
為
無
限
的
倒
退
不
使
這
個
系
列
成
為
必
然
的
。
這
個
相
同
的
原
則
必
讀

要
擴
充
到
一
般
性
的
偶
然
存
有
的
整
個
宇
宙
裹

•• 

整
個
偶
然
存
有
的
宇
宙
需
要
一
個
真
正
超
越
的
原
因
(
它
本

身
是
沒
有
原
因
的
)
。
i
|

除
了
藉
若
無
限
延
續
的
某
種
本
性
使
得
整
個
連
續
和
每
個
成
分
皆
可
以
倩
靠
它
之

外
，
沒
有
一
個
無
限
的
連
續
是
可
能
的
@
。

斯
考
特
接
著
繼
續
證
明
倩
靠
的
秩
序
根
本
的
第
一
原
因
必
定
是
真
正
存
在
蒼
，
而
不
能
只
是
可
能
的
@
，

即
它
是
必
然
的
存
有
，
即
它
不
能
不
存
在
@
，
而
且
它
是
一
@
。
必
然
存
有
不
能
多
於
一
個
，
亦
只
能
有
一
個

。
譬
如
，
斯
考
特
論
證
說
，
如
果
有
兩
個
存
有
都
有
必
然
存
有
的
共
通
性
，
吾
人
必
賓
在
形
式
上
區
分
共
通
本

性
和
個
體
性
，
這
將
不
是
必
然
存
有
而
是
某
個
其
他
的
東
西
。
如
果
有
人
同
答
說
，
在
必
然
存
有
沒
有
這
攘
的

區
分
，
由
此
而
來
的
是
，
既
然
兩
者
都
是
不
可
區
分
的
，
因
此
它
們
乃
是
一
個
。
這
個
論
證
雖
然
建
立
於
斯
考

特
之
共
通
本
性
和
個
體
性
的
理
論
之
上
，
可
是
卸
使
人
想
起
安
瑟
莫
的
類
比
理
論
，
叉
，
宇
宙
的
一
個
根
本
秩

序
也
只
預
設
了
一
個
動
力
因
。
斯
考
特
繼
續
證
現
有
一
個
第
一
目
的
因
@
，
以
及
在
高
級
秩
序
@
中
有
一
個
至

高
的
存
有
，
並
且
叉
證
明
動
力
因
，
目
的
困
和
究
極
崇
高
或
完
美
是
等
同
的
@
。

在
台
一
一
一
口
語
錶
」
的
牛
津
版
詮
釋
中
@
'
斯
考
特
的
論
證
大
致
上
是
以
相
同
的
方
法
，
我
們
必
績
在
完
美
的

秩
序
的
因
果
關
係
(
關
於
動
力
因
或
目
的
因
)
或
一
種
超
出
者
對
於
超
出
者
的
關
係
上
，
從
受
造
物
邁
向
上
帝
。

偶
然
的
存
右
，
可
產
生
之
物
，
或
起
因
於
無
，
或
起
因
於
自
己
說
起
因
於
他
者
。
如
果
那
個
它
者
是
第
一
因
，

我
們
就
發
現
我
們
在
尋
求
的
是
什
麼

•• 

如
果
不
是
，
我
們
得
再
進
一
步
尋
求
。
可
是
我
們
不
能
永
遠
在
這
接
依

西洋哲學史



恃
的
秩
序
中
進
行
。
不
可
能
在
上
昇
中
有
無
限
的
他
物
@
。
我
們
也
不
能
假
設
，
偶
然
的
存
有
彼
此
互
為
原
因

，
因
為
這
樣
的
話
，
我
們
就
在
繞
圓
圈
，
而
不
能
獲
得
任
何
關
於
偶
然
性
的
究
極
說
明
。
說
世
界
是
永
恆
的
，

是
沒
用
的
，
因
為
偶
然
存
有
的
永
恆
系
列
本
身
需
要
一
個
原
因
。
同
樣
的
，
在
目
的
因
果
關
係
的
秩
序
中
，
必

定
有
一
個
目
的
因
@
，
它
不
朝
向
任
何
其
它
更
究
極
的
最
後
原
因
@
。
而
在
崇
高
的
秩
序
中
，
必
定
有
一
最
完

美
的
存
有
，
最
究
極
的
自
然
@
。
這
三
者
是
同
一
個
存
有
，
第
一
動
因
從
最
後
目
的
的
觀
點
而
動
，
可
是
除
了

第
一
存
有
自
身
之
外
，
沒
有
東
西
可
以
做
為
它
的
最
終
目
的
Q

同
攘
的
，
第
一
動
因
和
它
的
結
果
不
是
同
義
的

，
即
它
必
是
超
越
它
們
，
而
由
於
是
目
的
園
，
它
也
必
定
是
最
崇
高
的
存
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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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
於
第
一
因
不
起
因
於
任
何
東
西
，
它
不
能
兵
有
像
質
料
和
形
式
這
種
根
本
的
部
分
，
它
也
不
能
共
有
附

質•• 

總
之
，
它
不
能
由
任
何
一
種
方
式
組
合
而
成
，
而
必
須
在
本
質
上
是
單
純
的
@
。
它
必
定
是
理
智
的
，
而

且
具
有
意
志
，
在
世
界
中
的
自
然
動
園
，
雖
不
自
覺
地
為
某
個
目
的
而
動
，
可
是
仍
然
是
為
一
個
目
的
而
動
;

就
是
說
它
們
是
靠
著
那
超
越
它
們
之
動
困
的
能
力
和
知
識
而
如
此
傲
。
如
果
世
界
的
自
然
動
力
「
目
的
論
」
地

動
，
這
預
設
了
第
一
原
因
知
道
目
的
而
且
意
欲
這
個
目
的
，
因
為
除
了
因
為
知
識
和
意
志
，
沒
有
東
西
可
以
朝

向
一
個
目
的
。
(
我
們
可
以
說
，
就
像
箭
朝
向
一
個
目
標
是
由
於
一
個
知
道
目
標
而
且
意
欲
該
目
標
的
月
箭
手

)
。
上
帝
必
然
地
愛
她
自
己
，
而
且
意
欲
她
自
己
;
可
是
他
不
必
然
意
欲
任
何
外
在
於
祂
自
己
的
東
西
，
因
為

外
在
於
她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對
她
而
言
是
必
然
的
.. 

只
有
她
是
必
然
的
存
者
。
因
而
她
自
由
地
非
必
然
產
生
了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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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結
果
。
上
帝
從
永
恆
就
知
道
而
且
了
解
所
有
祂
所
能
產
生
的
;
她
對
每
一
個
可
理
解
的
東
西
都
有
實
際
的
且

清
楚
的
了
解
，
而
且
還
了
解
等
同
於
祂
自
己
@
。

玉

西洋哲學史

不
過
，
斯
考
特
最
注
意
的
是
上
帝
的
無
限
性
，
我
們
所
能
形
成
最
簡
單
最
完
美
的
上
帝
的
概
念
是
最
絕
對

的
無
限
存
有
。
這
比
善
的
概
念
或
其
他
相
似
的
概
念
都
要
來
得
簡
闕
，
因
為
無
限
不
像
一
個
用
來
稱
述
存
有
的

屬
性
或
範
疇
，
而
乃
代
表
著
該
存
有
的
內
在
模
式
。
這
是
最
完
美
的
概
念
，
因
為
無
限
存
有
實
質
上
包
括
了
無

限
的
真
理
，
無
限
的
善
，
以
及
每
一
個
與
無
限
相
合
的
完
美
@
。
誠
然
，
在
上
帝
襄
每
一
個
完
美
都
是
無
限
的

，
可
是
「
以
本
質
的
無
限
性
，
為
她
的
根
本
和
基
礎
@
'
柚
有
它
形
式
的
完
美
」
。
所
有
神
的
完
美
植
基
於
神

的
本
質
，
神
的
本
質
最
好
描
寫
為
是
存
有
的
無
限
:
因
此
，
對
斯
考
特
而
-
-
-
7神的
本
質
是
由
意
志
所
構
成
的

，
這
種
君
法
是
不
正
確
的
，
「
雖
然
，
一
意
志
是
在
形
式
上
無
限
的
，
不
過
不
在
自
身
形
式
上
包
含
所
有
內
在
的

完
美
﹒••.•• 

以
如
此
方
式
包
含
所
有
完
美
的
只
有
本
質
@
」

在
「
牛
津
著
作
」
@
'
以
及
「
論
第
一
元
始
」
中
@
'
斯
考
特
一
連
串
地
證
明
神
的
無
限
性
。
斯
考
特
預

設
無
限
和
存
有
的
調
和
性
，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話
「
第
一
動
者
不
停
地
動
，
因
為
祂
具
有
無
限
的
潛
能
」
'
做

為
他
第
一
個
論
證
的
文
獻
，
而
論
證
誦
，
如
果
它
一
破
了
解
為
是
從
在
延
續
上
無
限
的
運
動
而
來
的
結
論
，
那
麼

這
個
結
論
是
不
中
效
的
。
因
為
延
續
的
長
度
並
不
使
一
個
東
西
更
為
完
美
，
可
是
如
果
它
了
解
為
是
由
能
力
藉

著
運
動
而
產
生
無
限
的
結
果
，
即
連
續
不
斷
的
結
果
，
那
麼
這
個
結
論
是
中
效
的
。
上
帝
，
由
於
是
第
一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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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因
，
所
以
能
夠
產
生
無
限
的
結
果
，
在
能
力
上
必
定
是
無
限
的
。
叉
，
上
帝
在
其
自
身
以
更
崇
高
的
方
法
具

有
所
有
可
能
的
後
續
原
因
的
國
果
性
，
她
在
柚
自
己
必
定
是
徹
底
地
無
限
的
@
。
其
次
，
上
帝
必
定
是
無
限
的

，
因
為
她
知
道
無
限
個
可
理
解
的
東
西
，
這
個
論
證
似
乎
是
極
端
的
「
竊
取
論
點
之
謬
誤
」
;
可
是
斯
考
特
以

一
個
相
當
獨
特
的
理
由
來
支
持
上
帝
知
道
無
限
個
可
理
解
的
東
西
。
「
不
管
是
任
何
東
西
，
在
潛
能
中
都
是
無

限
的
，
因
此
，
如
果
一
個
接
著
一
個
而
來
，
它
們
不
能
有
終
正
點
，
如
果
它
們
聚
集
在
實
現
中
，
則
在
實
現
中

是
無
限
的
。
可
是
很
清
楚
的
，
對
於
受
造
的
知
性
，
可
理
解
的
東
西
在
潛
能
中
是
無
限
的
，
而
且
對
非
受
造
的

知
性
而
一
一
一

-
7

那
些
在
受
造
知
性
是
連
續
地
可
理
解
的
，
在
非
受
造
的
知
性
則
是
同
時
一
齊
被
了
解
。
因
此
(
在

非
受
造
的
知
性
)
有
無
限
數
個
實
際
上
被
了
解
的
東
西
@
。
」
第
三
，
斯
考
特
從
意
志
的
目
的
性
來
論
證
。
「

我
們
的
意
志
可
以
意
欲
而
且
喜
愛
比
任
何
有
限
東
西
更
大
的
東
西
.•.••. 

，
甚
且
，
似
乎
它
畢
竟
有
自
然
的
傾
向

，
去
愛
慕
一
個
無
限
的
善•...•• 

因
在
愛
的
活
動
中
，
我
們
經
驗
到
無
限
的
善
，
一
意
志
似
乎
在
任
何
其
它
的
東
西

中
找
不
得
完
全
的
安
息

••.•.• 

」
因
此
，
無
限
的
善
必
定
是
存
在
著
@
。
在
牛
津
版
註
釋
中
@
的
第
四
個
論
證
是

，
並
不
是
有
一
個
更
完
美
的
存
有
與
有
限
的
存
有
不
相
調
和
，
而
是
最
崇
高
的
存
有
與
之
不
相
調
和
。
可
是
無

限
比
有
限
性
更
偉
大
更
完
美
，
同
時
無
限
與
存
有
是
可
以
相
容
的
。
因
此
，
最
崇
高
的
存
有
必
須
是
無
限
的
。

無
限
與
存
有
相
容
之
證
攘
，
等
於
是
說
，
我
們
可
以
君
出
沒
有
什
麼
矛
盾
。
在
「
論
第
二
兀
始
」
@
中
，
斯
考

特
也
從
上
帝
的
知
性
等
同
於
祂
的
實
體
這
個
事
實
，
來
證
開
上
帝
的
無
限
性
，
他
論
證
這
攘
的
等
同
性
在
有
限

的
存
有
中
是
不
可
能
的
。

斯
考
特
既
然
已
證
闕
|
|
至
少
他
已
覺
得
滿
意
!
|
上
帝
的
無
限
性
，
他
就
可
以
證
閉
上
帝
必
定
是
一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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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也
只
能
是
一
@
。

J
}\ 

西洋哲學史

在
討
論
神
的
無
限
性
中
，
他
引
進
了
所
謂
的
安
瑟
莫
存
有
學
論
證
@
'
他
剛
才
已
經
說
過
，
知
性
1
i
i

它

的
對
象
是
存
有
|
|
發
現
在
「
無
限
」
和
「
存
有
」
之
間
並
沒
有
什
麼
相
互
排
斥
之
處
。
偎
設
兩
者
是
不
可
調

和
，
而
知
性
若
不
出
有
什
麼
不
一
致
，
乃
是
很
令
人
鷺
訝
的
。
聲
音
中
有
雜
音
(
不
一
致
)
，
多
麼
容
易
傷
害

聽
覺
」
。
所
以
如
果
有
這
麼
一
個
不
調
和
|
!
如
果
「
無
限
」
和
知
性
的
恰
當
對
象
「
存
有
」
不
相
調
和
|
!

那
麼
何
以
知
性
不
從
「
無
限
」
這
個
觀
念
退
卸
下
來
呢
?
他
因
此
又
繼
續
諦
，
安
瑟
莫
在
「
獨
語
錄
」
第
一
章

中
的
論
證
可
以
加
以
「
潤
飾
」
一
番
，
而
且
應
該
如
此
來
了
解

•• 

「
上
帝
是
!
!
已
經
被
沒
有
矛
盾
地
思
考
過

|
l
l

一
個
比
她
更
大
者
是
不
能
沒
有
矛
盾
設
思
考
著
。
很
清
楚
的
「
沒
有
矛
盾
」
這
一
句
話
必
須
加
上
去
，
「

因
為
在
她
的
思
想
中
包
含
了
(
即
涉
及
了
)
矛
盾
乃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
。
有
人
曾
說
因
為
斯
考
特
認
為
安

瑟
莫
的
論
證
必
讀
加
以
「
潤
飾
」
'
所
以
他
拒
絕
了
這
個
理
論
，
可
是
顯
然
他
並
沒
有
毫
不
費
力
地
就
拒
絕
了

它
。
除
非
是
要
用
它
，
否
則
他
何
須
修
飾
它
呢
?
事
實
上
，
他
的
確
使
用
過
它
。
首
先
他
嘗
試
證
明
「
可
思
考

的
究
極
」
這
個
觀
念
是
沒
有
矛
盾
的
，
即
本
質
或
實
質
的
存
在
是
可
能
的
，
然
後
，
他
察
覺
如
果
「
可
思
考
的

究
極
」
是
可
能
的
，
那
麼
它
必
定
是
存
在
著
。
自
它
必
定
是
存
在
之
存
在
。
「
最
大
者
既
是
可
思
考
的
，
那
麼

它
之
在
於
事
物
中
亦
等
同
於
在
知
性
中
。
」
那
實
在
存
在
的
比
那
只
是
想
像
而
不
實
在
存
在
蒼
的
，
更
是
可
思

考
的
至
大
者
。
，
因
為
那
實
在
存
在
的
是
「
可
見
的
」
或
可
以
直
覺
得
到
，
而
那
可
以
直
覺
得
到
的
是
「
大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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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只
是
想
像
的
，
或
只
能
藉
抽
象
思
想
而
知
道
的
。
因
此
，
可
思
考
的
究
極
，
必
定
實
在
存
在
著
。
斯
考
特

不
是
說
我
們
對
於
上
帝
有
自
然
的
直
覺
，
他
是
給
予
「
那
實
在
存
在
的
更
大
於
或
較
完
美
於
那
不
實
在
存
在
於

心
外
的
」
這
個
判
斷
一
個
理
由
。

斯
考
特
利
用
了
安
瑟
姆
的
論
證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事
，
因
而
，
有
兩
個
問
題
產
生
了
，
第
一
，
這
個
論
證
有

什
麼
特
色
?
第
二
，
斯
考
特
何
以
認
為
他
使
用
的
論
證
與
他
所
說
「
我
們
只
能
後
天
地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這

句
話
是
相
一
致
的
?
首
先
，
特
色
在
於
嘗
試
去
證
明
最
完
美
存
有
的
觀
念
是
一
可
能
存
有
的
觀
念
，
且
他
所
以

如
此
做
，
主
要
察
覺
的
，
在
最
完
美
存
有
的
觀
念
中
君
不
出
有
什
麼
矛
盾
。
換
句
話
說
，
他
預
期
了
萊
布
尼
茲

嘗
試
去
證
興
上
帝
的
觀
念
是
一
可
能
存
有
的
觀
念
。
只
要
這
個
觀
念
不
含
有
矛
盾
，
而
一
個
不
涉
及
矛
盾
的
存

有
的
觀
念
是
一
個
可
能
存
有
的
觀
念
。
在
另
一
方
面
，
斯
考
特
都
不
認
為
我
們
不
能
君
出
在
最
完
美
存
有
的
觀

念
中
有
什
麼
矛
盾
這
個
事
實
，
就
是
不
含
有
矛
盾
這
件
事
實
的
明
確
性
證
閉
，
我
們
不
能
明
確
地
且
先
驗
地
證

明
最
高
完
美
的
存
有
是
可
能
的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他
在
其
他
地
方
說
安
瑟
姆
的
論
證
只
不
過
是
等
於
「
蓋
然
說

服
力
」
的
證
明
@
三
還
為
我
們
的
第
二
個
問
題
提
供
了
解
答
。
斯
考
特
認
為
他
使
用
安
瑟
姆
的
論
證
和
他
宣
稱

我
們
只
能
後
天
地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乃
是
相
一
致
的
，
因
為
他
不
認
為
安
瑟
姆
的
論
證
是
一
種
明
證
性
的
證
閥

，
而
只
是
一
種
「
蓋
然
的
說
服
力
」
'
一
個
蓋
然
的
證
明
。
他
不
像
多
瑪
斯
一
接
乾
脆
就
拒
絕
這
個
論
證
;
可

是
他
不
滿
意
這
個
論
證
的
現
狀
，
而
認
為
它
需
要
加
以
「
潤
飾
」
一
番
。
在
另
一
芳
面
，
他
也
不
認
為
這
一
番

「
潤
飾
」
|
|
證
明
上
帝
的
觀
念
是
一
可
能
存
有
的
觀
念
，
是
一
明
證
性
的
證
冊
，
因
此
他
主
張
這
個
論
證
是

蓋
然
的
，
他
使
用
它
是
做
為
證
現
在
上
帝
觀
念
中
所
含
有
的
或
所
暗
示
的
一
個
輔
助
性
論
證
'
而
不
是
做
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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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存
在
之
證
明
的
嚴
格
的
證
明
。
他
似
乎
說
:
「
這
是
我
們
對
於
這
個
論
證
最
好
的
作
法
，
而
且
如
果
你
接
受

了
前
提
，
它
就
有
其
用
處
，
可
是
我
不
認
為
這
個
論
證
是
一
個
證
明
，
如
果
需
要
有
一
個
嚴
格
的
證
阱
，
那
麼

它
必
績
是
後
天
的
」
。

西洋哲學史

yt 
斯
考
特
不
認
為
我
們
藉
若
自
然
的
理
性
之
光
可
以
證
明
所
有
上
帝
的
本
質
屬
性
。
因
此
在
「
論
第
二
兀
始

」
中
@
，
他
說
對
於
全
能
、
無
限
大
、
全
在
、
真
理
、
公
義
、
憐
恤
以
及
對
所
有
受
造
物
尤
其
是
對
理
智
的
受

造
物
的
攝
理
.••.•• 

等
等
屬
性
的
考
慮
必
須
延
遲
到
下
一
篇
論
文
才
討
論
，
因
為
它
們
是
「
信
經
」
'
回
它
們
是

憑
信
心
所
接
受
的
對
象
。
談
到
全
能
，
l
!

譬
如
說
，
不
能
哲
學
地
證
明
它
是
神
的
屬
性
，
這
倒
乎
是
很
奇
怪

的
說
法
，
因
為
斯
考
特
毫
不
猶
疑
地
從
上
帝
的
無
限
能
力
來
斷
定
她
的
無
限
性
;
不
過
他
區
分
了
在
恰
當
的
神

學
意
義
下
的
全
能
|
|
此
不
能
由
哲
學
家
確
切
地
證
明
出
來
!
|
以
及
無
限
的
能
力
l
l

此
可
以
由
哲
學
家
證

興
@
。
區
別
在
於
，
上
帝
的
能
力
直
接
地
「
或
」
間
接
地
產
生
了
每
一
個
可
能
的
結
果
，
是
可
以
由
哲
學
家
證

明
出
來
的
;
可
是
哲
學
不
能
證
閉
上
帝
能
力
直
接
地
產
生
了
所
有
的
結
果
。
即
使
第
一
困
在
其
自
身
以
更
為
崇

高
的
方
式
擁
有
第
二
困
的
因
果
律
，
斯
考
特
說
這
並
不
因
而
就
一
定
表
示
第
一
因
可
以
直
接
地
產
生
第
二
因
的

結
果
，
而
不
需
要
第
二
困
的
共
同
幫
助
，
換
句
話
說
，
不
是
因
為
第
一
困
的
因
果
律
需
要
加
上
去
，
而
是
因
為

在
哲
學
家
所
能
君
到
的
範
圍
內
，
結
果
的
不
完
美
也
許
需
要
第
一
困
的
因
果
運
作
來
做
為
它
的
解
釋
。
因
此
斯

考
特
不
攻
擊
上
帝
創
造
龍
力
的
可
證
明
牲•• 

他
所
說
的
是
「
任
何
第
一
動
因
可
以
和
第
二
動
因
互
相
合
作
的
，



都
可
以
靠
著
自
己
直
接
地
做
」
這
個
命
題
既
不
是
自
明
的
，
也
不
是
在
哲
學
上
可
以
證
明
的
，
只
能
靠
著
信

仰
來
知
道
。
認
為
上
帝
普
遍
直
接
的
因
果
性
會
破
壞
受
造
物
適
當
的
因
果
性
這
一
個
反
對
意
見
，
不
能
單
靠
理

性
來
解
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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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神
的
無
限
大
和
無
所
不
在
，
斯
考
特
否
認
上
帝
這
個
屬
性
的
可
證
明
性
，
其
論
證
建
立
於
他
否
認
了

多
瑪
斯
所
拒
絕
的
「
在
遠
處
操
作
」
。
根
撮
多
瑪
斯
@
'
「
在
遠
處
操
作
」
是
不
可
能
的
，
而
斯
考
特
則
以
為

動
力
愈
大
，
則
其
在
遠
處
運
作
的
能
力
也
愈
大
。
「
因
此
，
既
然
上
帝
是
最
完
全
的
動
力
，
從
運
作
的
本
性
來

斷
定
她
和
任
何
一
個
由
她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一
齊
俱
現
(
本
質
地
旱
現
於
受
造
物
中
)
，
甚
至
判
定
祂
在
遠
處
。

@
」
吾
人
很
難
君
出
「
在
遠
處
運
作
」
關
聯
於
上
帝
會
有
什
麼
意
義
，
不
過
，
只
要
提
到
斯
考
特
，
他
是
不
否

認
上
帝
是
無
所
不
在
的
或
無
所
不
在
是
上
帝
的
必
然
屬
性
，
可
是
其
條
件
是
，
上
帝
的
全
能
是
可
以
哲
學
地
證

明
的
，
而
且
尤
其
是
上
帝
在
遠
處
操
作
之
不
可
能
性
是
證
明
上
帝
無
所
不
在
一
個
中
效
的
理
由
。

真
理
可
能
必
須
要
和
憐
恤
與
公
義
放
在
一
起
，
不
過
其
意
義
在
脈
絡
上
更
與
公
義
相
似
。
至
少
，
如
果
註

釋
家
的
這
個
建
議
不
被
揉
納
，
那
麼
斯
考
特
的
意
思
是
什
麼
便
很
難
君
出
來
了
。
因
為
他
把
真
理
和
正
確
列
於

藉
著
自
然
理
性
就
可
以
知
道
的
神
聖
屬
性
之
中
@
。
至
於
公
義
，
斯
考
特
有
時
俟
似
乎
說
這
個
神
聖
屬
性
可
以

藉
著
自
然
理
性
而
知
道
@
。
可
是
由
於
他
否
認
上
帝
的
公
義
是
可
以
由
哲
學
證
閥
的
，
他
似
乎
是
說
在
來
生
中

的
賞
罰
是
不
能
明
證
的
，
因
為
哲
學
家
無
法
嚴
格
地
證
明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
'
或
我
們
不
能
辨
明
上
帝
對
待
人

的
方
式
。
上
帝
是
儕
恤
的
，
其
意
是
她
赦
免
人
的
罪
惡
，
停
庄
嚴
厲
的
懲
罰
，
同
樣
的
，
這
也
是
無
法
在
哲
學

上
證
明
的
心
最
後
，
關
於
神
聖
的
攝
理
，
當
斯
考
特
說
，
這
是
不
能
由
哲
學
證
明
的
，
他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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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點
是
可
以
被
證
明
的
，
而
是
說
在
上
帝
里
沒
有
使
用
第
二
因
，
直
接
或
特
別
的
攝
理
活
動
是
不
能
哲
學
地
證

明
的
。
斯
考
特
當
然
支
持
神
的
創
造
，
世
界
的
保
護
和
管
理
是
可
以
證
明
的
。

入

西洋哲學史

斯
考
特
反
對
多
瑪
斯
和
亨
利
認
為
在
上
帝
之
內
，
除
了
神
的
位
格
之
間
的
實
在
區
分
之
外
，
沒
有
任
何
的

區
分
，
而
且
他
設
定
了
神
的
屬
性
之
間
形
式
客
觀
的
區
分
。
譬
如
說
，
智
慧
之
形
式
的
理
型
不
等
同
於
善
之
形

式
的
理
型
。
「
無
限
不
會
破
壞
那
增
加
於
它
的
理
型
」
@
。
因
此
，
如
果
智
慧
的
同
義
概
念
的
形
式
特
色
不
同

於
善
的
同
義
概
念
的
形
式
特
色
，
無
眼
的
智
慧
也
就
形
式
地
有
別
於
無
限
的
善
。
因
此
，
智
慧
和
善
的
神
聖
屬

性
是
形
式
地
區
分
的
，
獨
立
於
人
心
靈
的
運
作
之
外
。
在
另
一
芳
面
，
在
上
帝
襄
沒
有
組
合
，
在
神
聖
屬
性
中

也
沒
有
專
門
意
義
下
的
實
在
區
分
。
因
此
，
神
聖
屬
性
之
間
的
區
分
必
定
不
是
實
在
的
區
分
，
而
是
「
在
事
物

中
的
形
式
區
分
」
，
其
公
式
是
，
屬
性
是
實
在
地
或
實
體
地
等
閱
(
在
事
物
中
)
，
可
是
卸
是
形
式
地
區
分
開

來
。
「
所
以
我
允
許
在
事
物
中
真
理
等
同
於
善
，
可
是
卸
不
允
許
真
理
在
形
式
上
等
同
於
善
。
」
@
斯
考
特
同

意
神
聖
本
性
和
神
聖
屬
性
之
間
的
區
分
，
以
及
神
聖
屬
性
本
身
之
間
的
區
分
不
會
損
害
神
聖
的
單
純
性
;
因
為

屬
性
不
是
上
帝
的
附
質
，
它
們
依
附
於
上
帝
也
不
像
有
限
的
附
質
之
依
附
於
有
限
的
實
體
。
由
於
是
無
限
的
，

它
們
是
實
在
地
等
問
於
神
的
本
質
，
而
且
上
帝
可
以
稱
為
是
真
理
或
智
慧
或
善
;
可
是
真
理
、
智
慧
、
善
的
形

式
理
型
都
是
形
式
的
而
且
客
觀
地
宿
別
的
，
這
個
事
實
仍
然
不
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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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過
去
有
人
主
張
，
對
於
斯
考
特
而
言
，
神
的
觀
念
倚
靠
於
上
帝
的
自
由
意
志
，
因
此
原
型
的
觀
念
是
上

帝
隨
意
的
創
造
。
可
是
事
實
上
，
斯
考
特
公
然
地
教
導
，
產
生
觀
念
的
是
神
的
知
性
:
「
神
的
知
性
，
正
如
同

知
性
在
上
帝
裹
產
生
理
型
或
可
理
解
的
本
性
，
」
@
。
不
過
，
神
的
本
質
是
觀
念
的
基
礎
。
「
上
帝
首
先
知
道

她
的
本
質
，
在
第
二
瞬
間
藉
著
她
的
本
質
來
了
解
受
造
物
，
因
此
凡
可
被
知
道
的
東
西
，
它
之
所
以
被
知
道
是

倩
靠
於
神
的
了
解
，
因
為
它
是
倚
靠
那
樣
的
了
解
才
組
成
它
的
『
被
知
道
』
@
。
」
如
此
，
神
的
觀
念
並
不
倩

靠
神
的
意
志
。
「
神
的
知
性
，
由
於
總
是
邏
輯
地
先
於
神
的
意
志
的
活
動
，
因
此
在
事
物
可
被
理
解
的
存
在
中

產
生
了
它
們
。
而
對
於
它
們
而
言
，
它
似
乎
只
是
一
個
自
然
的
原
因
，
因
為
上
管
對
於
任
何
東
西
都
不
是
自
由

的
原
因
，
因
為
後
者
總
是
預
設
了
她
的
意
志
或
她
意
志
的
活
動
@
。
」
「
可
能
的
」
不
是
由
神
的
全
能
所
產
生

，
而
是
由
神
的
知
性
在
其
「
截
了
解
」
中
而
產
生
的
@
。

神
的
觀
念
在
數
量
上
是
無
限
的
，
而
且
它
們
與
神
的
本
質
是
實
體
地
等
同
的
，
可
是
它
們
與
神
的
本
質
卸

木
是
形
式
地
等
同
的
@
;
它
們
是
必
然
的
且
永
恆
的
;
可
是
它
們
並
不
像
神
的
本
質
一
樣
是
形
式
地
必
然
的
和

永
恆
的
，
因
為
神
的
本
質
在
系
統
中
有
邏
輯
的
優
先
性
。
叉
，
「
雖
然
神
的
本
質
從
永
恆
就
是
一
現
石
塊
在
其

可
理
解
存
有
中
的
模
型
原
因
，
可
是
在
某
種
優
越
的
秩
序
上
，
位
格
比
石
頭
之
在
其
被
理
解
中
更
先
「
被
產
生

出
來
」.•••.• 

雖
然
後
者
也
是
永
恆
的
。
@
」
邏
輯
地
說
，
在
神
的
知
性
了
解
神
的
本
質
是
可
模
傲
之
前
，
神
的

本
質
巳
是
可
模
傲
的
@
。
觀
念
是
對
於
神
的
本
質
的
分
享
或
可
能
的
糢
傲
，
由
神
的
知
性
所
掌
握

c

因
為
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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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質
是
以
無
限
的
方
法
被
模
傲
的
，
所
以
觀
念
也
是
無
限
的
，
不
過
，
觀
念
的
旱
現
不
強
迫
上
帝
去
創
造
相
應

的
東
西
@
。

。

西洋哲學史

斯
考
特
不
教
導
神
的
意
志
是
以
相
當
隨
意
妄
為
的
方
式
而
活
動
，
雖
然
有
人
把
這
個
理
論
歸
諸
於
他
。
「

意
志
在
上
帝
是
實
在
地
、
完
美
地
等
同
於
祂
的
本
質
@
」
，
而
神
的
意
欲
是
在
自
己
之
內
的
一
個
動
作
@
。
神

的
意
志
以
及
神
的
意
志
的
活
動
，
在
實
際
上
是
同
一
的
，
因
此
不
能
改
變
，
但
不
能
就
此
說
上
帝
所
永
恆
意
欲

的
也
必
然
永
恆
地
存
在
著
人
意
志
的
)
運
作
是
在
永
恆
里
，
而
「
存
在
之
存
在
」
的
產
生
則
在
時
間
中
。
@
」

邏
輯
地
說
，
即
使
在
上
帝
里
，
理
解
優
先
於
意
志
，
而
且
上
帝
一
意
欲
的
是
最
理
性
的
。
雖
然
在
存
有
學
上
，
只

有
一
個
神
的
意
志
的
動
作
，
不
過
我
們
可
以
區
分
第
一
動
作
是
上
帝
一
意
欲
目
的
，
意
欲
她
自
己
的
動
作
，
第
二

動
作
是
上
帶
一
意
欲
直
接
為
了
這
個
目
的
的
動
作
，
譬
如
說
，
預
定
選
民
來
完
成
目
的
。
第
三
個
動
作
是
，
上
帝

意
欲
那
些
獲
得
這
個
目
的
所
必
需
的
東
西
(
即
恩
典
)
，
第
四
個
動
作
是
她
意
欲
較
遙
遠
的
古
法
，
如
感
覺
的

世
界
@
。
可
是
雖
然
神
的
了
解
在
邏
輯
上
優
先
於
神
的
一
意
欲
，
神
的
意
志
卸
不
好
似
它
會
犯
錯
或
選
擇
某
種
不

恰
當
的
東
西
一
樣
需
要
指
導
，
在
這
個
意
義
下
說
神
的
意
志
有
它
自
己
的
法
則
。
誠
然
，
斯
考
特
有
時
候
說
神

的
意
志
之
所
以
意
欲
只
因
為
它
意
欲
，
而
沒
有
什
麼
理
由
可
言
;
不
過
他
把
他
一
意
思
弄
得
很
清
楚
，
在
引
述
亞

里
斯
多
德
來
說
明
「
事
事
都
追
求
現
證
的
理
由
是
未
受
教
育
的
標
誌
」
這
個
想
法
後
，
斯
考
特
論
到
，
這
不
但

是
一
個
不
能
明
證
的
究
極
原
則
，
而
且
也
是
偶
然
的
事
，
因
為
偶
然
的
事
不
是
由
必
然
的
原
則
而
來
。
在
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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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人
類
本
性
的
觀
念
是
必
然
的
;
可
是
為
什
麼
上
帝
意
欲
人
類
本
性
旱
現
於
這
個
人
或
那
個
人
，
呈
現
於
這

個
時
刻
或
那
個
時
候
呢
?
這
個
問
題
除
了
「
因
為
祂
蠢
欲
如
此
，
因
此
它
應
該
如
此
才
是
好
的
」
@
之
外
，
再

也
沒
有
其
他
的
答
案
。
斯
考
特
的
論
點
是
偶
然
的
東
西
不
能
由
必
然
的
東
西
來
證
明
，
因
為
如
果
它
們
是
如
此

地
接
證
開
出
來
，
它
們
便
是
必
然
的
而
不
是
偶
然
的
。
他
說
，
如
果
你
問
熱
為
何
會
熟
，
其
答
案
是
只
因
為
熱

會
熱
.. 

所
以
為
什
麼
上
帝
意
欲
一
偶
然
的
東
西
，
其
答
案
只
是
因
為
上
帝
意
欲
它
@
。
斯
考
特
不
否
認
上
帝
為

一
個
目
的
i
!

她
自
己
l
|

而
活
動
，
他
也
不
否
認
她
是
「
最
理
性
地
」
活
動
著
;
可
是
他
要
證
明
為
一
個
不

是
必
然
的
東
西
尋
求
一
個
必
然
的
理
由
是
荒
謬
的
。
「
從
必
然
的
(
原
則
)
不
導
出
某
種
偶
然
的
東
西
@
」
。

上
帝
的
自
由
選
擇
是
偶
然
東
西
最
究
極
的
理
由
。
我
們
不
能
合
理
地
跳
到
上
帝
自
由
的
選
擇
背
後
，
去
尋
求
一

個
決
定
這
抉
擇
的
必
然
理
由
。
上
帝
的
知
性
不
藉
若
必
然
的
理
由
來
決
定
祂
創
造
的
工
作
，
因
為
創
造
是
自
由

的
，
他
也
不
受
東
西
的
善
而
決
定
，
因
為
那
時
它
們
尚
未
存
在
;
倒
是
因
為
上
帝
意
欲
它
們
如
此
，
它
們
才
是

善
的
。
上
帝
只
能
創
造
她
本
質
的
背
像
，
因
此
她
不
能
創
造
任
何
惡
的
東
西
，
這
點
是
可
以
了
解
的
。

因
此
，
關
於
上
帝
「
對
外
」
的
運
作
，
斯
考
特
堅
持
上
帝
意
志
的
自
由
;
可
是
他
也
堅
持
雖
然
上
帝
必
然

地
愛
她
自
己
，
而
不
能
不
意
欲
她
自
己
且
不
愛
她
自
己
，
這
愛
仍
然
是
自
由
的
。
這
個
理
論
的
確
很
獨
特
。
上

帝
的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
這
是
對
於
有
限
東
西
而
言
，
而
不
是
對
自
己
而
言
，
這
是
由
神
的
意
志
的
無
限
性
而
來

的
，
神
的
意
志
的
無
限
性
只
能
有
無
限
的
東
西
|
|
上
帝
自
身
!
!
l
為
其
必
然
的
對
象
。
可
是
上
帝
應
同
時
必

然
地
且
自
由
地
愛
她
自
己
，
這
點
至
少
乍
君
之
下
似
乎
是
矛
盾
的
。
斯
考
特
的
立
場
如
下

•. 

自
由
屬
於
意
志
的

完
美
，
它
必
是
形
式
地
旱
現
於
上
帝
。
一
個
為
了
最
後
目
的
之
意
欲
是
意
欲
中
最
完
善
〈
的
一
種
，
它
必
定
是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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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了
那
屬
於
意
志
的
完
美
。
因
此
，
它
必
定
是
自
由
的
。
在
另
一
方
面
，
神
的
意
志
等
同
於
上
帝
，
不
得
不
意

欲
最
後
的
目
的
|
|
上
帝
自
身
，l
!

而
且
愛
這
最
後
的
目
的
。
這
兩
者
似
乎
是
矛
盾
的
命
題
，
其
調
和
的
原
則

是
，
在
意
志
至
上
活
動
中
的
必
然
性
並
不
除
去
，
而
是
設
定
了
那
屬
於
意
志
的
完
美
。
「
能
力
自
身
內
在
的
條

件
不
管
是
絕
對
的
，
或
是
為
了
一
個
完
美
的
活
動
，
這
與
在
運
作
中
的
完
美
不
是
不
一
致
的
，
可
是
自
由
是
意

志
的
內
在
條
件
，
或
是
絕
對
的
，
或
是
為
了
一
個
意
志
的
活
動
。
因
此
，
自
由
和
在
運
作
中
之
完
美
的
可
能
的

條
件
，
兩
者
是
可
以
調
和
的
，
而
且
這
樣
的
條
件
是
必
然
的
，
尤
其
是
當
它
是
可
能
的
@
。
」
斯
考
特
舉
一
個

例
于
來
表
示
他
的
意
思
。
「
如
果
有
人
自
願
地
使
自
己
站
在
一
個
斷
崖
上
，
當
他
墜
落
下
去
時
，
仍
然
繼
續
意

欲
要
墜
落
下
去
，
那
麼
誠
然
他
是
由
於
自
然
的
地
心
引
力
之
必
然
性
而
墜
落
下
去
，
可
是
他
仍
然
是
自
由
地
意

欲
墜
落
下
去
。
因
此
，
上
帝
雖
然
必
然
地
靠
著
祂
自
然
的
生
命
而
活
，
而
且
必
然
地
排
除
所
有
的
自
由
，
可
是

她
仍
然
應
自
由
地
靠
那
自
然
的
生
命
而
活
。
因
此
，
我
們
不
把
上
帝
的
生
命
收
於
必
然
性
之
下
(
郎
，
我
們
不

把
必
然
性
歸
屬
於
上
帝
的
生
命
)
，
如
果
我
們
所
了
解
的
『
生
命
』
是
上
帝
自
由
意
志
所
愛
的
『
生
命
』
。
」
@
斯

考
特
似
乎
是
說
，
我
們
在
上
帝
里
可
以
區
分
自
然
的
必
然
性
|
|
藉
此
祂
必
然
愛
她
自
己
，
以
及
她
似
乎
自
由

地
認
可
那
個
必
然
性
，
因
此
必
然
地
愛
祂
自
己
和
自
由
地
愛
她
自
己
不
是
不
可
調
和
的
。
吾
人
也
許
會
認
為
這

個
區
分
不
是
特
別
有
益
的
;
不
過
不
管
如
何
，
斯
考
特
的
主
意
一
論
的
與
自
由
的
理
論
並
不
暗
示
上
帝
可
以
避
免

去
一
意
欲
祂
自
己
，
也
不
暗
示
上
帝
愛
她
自
己
是
任
意
的
。
事
實
的
真
相
是
斯
考
特
賦
于
自
由
太
多
的
價
值
，
以

之
為
意
志
的
完
美
，
以
致
於
他
勉
強
地
從
那
些
他
不
得
不
認
為
是
必
然
的
意
志
活
動
排
除
掉
自
由
。
當
我
們
考

慮
斯
考
特
對
於
人
類
意
志
的
理
論
時
，
這
點
會
更
明
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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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主
張
上
帝
的
能
力
從
無
中
創
造
，
是
那
藉
清
理
性
自
然
之
光
就
可
以
證
明
的
。
上
帝
作
駕
第
一
動

力
因
，
必
定
能
夠
直
接
地
產
生
某
些
結
果
，
因
為
要
不
然
的
話
，
她
甚
至
也
不
能
間
接
地
產
生
結
果
(
如
果
祂

已
故
證
現
為
是
第
一
動
因
)
，
「
因
此
對
於
自
然
的
知
性
，
還
是
很
清
楚
的
事
，
上
帝
可
以
如
此
地
成
為
某
物

的
原
因
，
使
得
某
物
是
從
祂
而
來
(
即
因
上
帝
而
有
它
的
存
有
)
，
而
不
需
要
它
自
己
的
任
何
要
素
被
預
設
蒼

，
也
不
需
要
預
設
任
何
被
接
受
的
接
受
性
要
素
。
因
此
，
雖
然
大
哲
學
家
(
亞
旦
斯
多
德
)
沒
有
說
，
可
是
對

於
自
然
理
性
卸
是
很
清
楚
，
某
物
可
以
被
證
明
是
以
如
此
的
古
式
起
因
於
上
帝
」
'
「
而
且
我
說
亞
里
斯
多
德

並
未
肯
定
上
帝
以
此
種
方
式
來
創
造
某
物
，
可
是
不
因
此
就
說
其
反
面
(
即
亞
里
斯
多
德
意
見
的
反
面
)
不
能

藉
著
自
然
理
性
而
知
道..•..• 

」
@
叉
，
上
帝
可
以
從
無
中
創
造
@
'
這
是
可
以
證
明
的
。
可
是
創
造
中
所
涉
及

的
關
係
並
不
是
相
互
的
.. 

受
造
物
對
於
上
帝
的
關
係
是
實
在
的
，
而
上
帝
對
於
受
造
的
關
係
則
只
是
心
智
上
的

關
係
'
因
為
上
帝
不
是
本
質
上
君
來
的
創
造
者
，
而
且
不
能
以
她
被
稱
為
智
慧
或
是
稱
為
善
這
些
相
同
的
意
恩

來
稱
述
祂
是
一
個
創
造
者
@
她
是
實
在
的
創
造
者
;
可
是
她
對
於
受
造
物
的
關
係
不
是
實
在
的
關
係
'
因
為
她

不
是
在
本
質
上
的
創
造
者
，
亦
即
在
此
情
況
下
祂
必
然
地
創
造
。
在
另
一
方
面
，
她
也
不
能
接
受
一
個
偶
然
的

關
係
。至

於
創
造
是
不
是
在
時
間
中
，
則
是
可
以
證
明
的
。
斯
考
特
傾
向
於
多
瑪
斯
的
想
法
!
|
雖
然
他
不
接
受

多
瑪
斯
認
為
在
時
間
的
創
造
是
不
能
被
哲
學
地
證
明
這
種
看
法
。
虛
無
(
口-
5
)的
邏
輯
優
先
性
是
可
以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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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為
要
不
然
的
話
，
創
造
不
能
被
允
許
」
'
可
是
邏
輯
的
優
先
性
不
必
然
就
是
時
間
上
的
優
先
性
。
不

過
，
斯
考
特
猶
豫
地
說
「
無
在
時
間
上
先
於
世
界
，
似
乎
是
不
必
然
的
，
可
是
如
果
它
邏
輯
地
先
於
世
界
則
似

乎
是
已
經
足
夠
了
」
@
@
換
句
話
說
，
斯
考
特
拒
絕
波
納
艾
德
所
認
為
永
恆
創
造
的
不
可
能
可
以
由
哲
學
證
朗

;
而
且
他
偏
向
於
多
瑪
斯
所
認
為
在
時
間
中
的
創
造
也
木
能
由
哲
學
證
明
;
不
過
在
這
點
上
，
他
比
多
瑪
斯
﹒
來

得
猶
豫
不
決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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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之
五.. 

單
魂

人
類
特
寫
的
形
式
|
|
靈
魂
，
加
身
體
的
聯
合li

意
志
和
知
性
!
!
靈
魂
不
材
無
法

從
哲
學
永
證
明
@

斯考特之五:靈魂

理
性
靈
魂
是
人
的
特
殊
形
式
，
還
是
可
以
從
哲
學
來
證
明
的
﹒
'
而
亞
維
洛
艾
認
為
知
性
是
一
分
離
的
原

則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
一
般
說
來
，
所
有
的
哲
學
家
，
在
對
人
的
定
義
中
都
包
含
了
『
理
性
的
』
作
為
人
特
定

的
種
差
公
民
z
g

江
"
)
。
『
理
性
的
』
其
意
是
指
知
性
靈
魂
乃
是
人
的
本
質
部
分
。
」
沒
有
一
個
著
名
的
哲

學
家
否
定
這
一
點
。
「
雖
然
可
咒
的
亞
貳
洛
依
在
他
虛
構
的
著
作
『
論
靈
魂
』
!
!
此
書
他
自
己
和
其
他
人
都

無
法
了
解
l
1

肯
定
知
性
是
一
種
分
離
的
實
體
，
這
可
以
藉
若
心
像
的
方
法
而
聯
合
於
我
們
;
這
種
聯
合
，
他

本
人
和
他
的
信
徒
到
目
前
為
此
都
尚
未
能
解
釋
‘
而
且
藉
著
這
樣
的
聯
合
也
不
能
保
存
人
所
了
解
的
(
真
理
)

。
因
為
根
攘
他
的
君
法
，
人
在
形
式
土
不
是
任
何
其
他
東
西
，
而
是
一
種
較
高
級
的
非
理
性
動
物
，
只
木
過
由

於
這
種
類
型
之
非
理
性
的
感
覺
靈
魂
比
其
他
動
物
較
為
優
趙
一
些
罷
了
@
!

斯
考
特
以
一
個
著
名
的
三
段
論
證
來
說
明
理
性
靈
魂
是
人
的
形
式
，
「
人
有
形
式
上
的
且
怡
當
的
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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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性
的
掌
握
)
，
因
此
知
性
靈
魂
是
人
恰
當
的
形
式
」
﹒
他
說
，
論
證
中
的
前
詞
由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權
威
就
已

足
夠
清
楚
，
可
是
如
果
任
何
一
個
人
莫
名
奇
妙
地
否
認
它
，
那
麼
必
須
要
給
于
它
一
個
理
性
的
證
愣
。
恰
當
的

了
解
是
說
，
藉
著
一
個
超
越
每
一
種
感
覺
的
知
識
活
動
去
了
解
，
而
人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去
了
解
可
以
證
明
如
下

。
實
行
知
性
的
活
動
，
其
恰
當
的
意
義
就
像
前
面
所
說
的
，
是
實
行
超
越
感
覺
能
力
的
活
動
。
感
覺
的
掌
揖
是

一
有
機
的
功
能
，
因
為
每
個
感
覺
都
有
它
特
定
種
額
的
對
象
，
因
此
視
覺
是
要
知
道
顏
色
，
聽
覺
是
要
知
道
聲

音
。
但
是
知
性
不
以
類
似
方
式
種
決
定
;
它
的
對
黨
是
存
有
，
它
之
關
聯
於
身
體
的
感
官
也
不
像
感
覺
之
關
聯

於
身
體
的
感
官
一
樣
。
它
可
以
了
解
那
不
直
接
給
于
感
覺
的
對
象
，
像
類
的
或
種
的
關
係
。
因
此
，
知
性
的
認

知
超
越
了
感
覺
的
能
力
，
因
而
人
方
可
以
恰
當
地
了
解
.
。

原
先
那
個
省
略
的
三
段
論
證
中
的
結
論
(
「
因
此
知
性
靈
魂
是
人
恰
當
的
形
式
」
)
，
從
前
詞
而
來
可
以

有
二
條
證
明
的
方
法
。
知
性
的
認
知
是
人
的
一
種
功
能
，
必
定
被
在
人
自
身
中
的
某
物
所
「
接
受
」
'
此
某
物

不
是
擴
廷
的
，
也
不
是
身
體
機
體
中
的
某
一
部
分
或
全
部
。
如
果
它
是
被
某
種
擴
娃
的
東
西
所
接
受
，
那
麼
它

本
身
是
擴
廷
的
，
而
且
是
純
粹
的
機
體
官
能
，
吾
人
巳
證
明
事
實
並
非
如
此
。
當
斯
考
特
談
到
知
性
的
認
知
是

「
故
接
受
的
」
，
他
的
意
思
是
它
不
等
問
於
我
們
的
實
體
，
因
為
我
們
不
總
是
實
行
我
們
知
性
的
認
知
能
力
;

因
此
它
必
定
是
在
我
們
之
中
某
種
原
則
的
活
動
。
可
是
它
不
能
是
人
物
質
部
分
的
活
動

•• 

因
此
它
必
定
是
精
神

的
形
式
原
則
之
活
動
，
可
是
臉
了
是
知
性
靈
魂I
l

，
此
是
實
行
知
性
活
動
的
原
則
!
|
之
外
，
它
還
能
是
什
麼

呢
?
其
次
，
人
是
他
意
欲
活
動
的
主
人
，
他
是
自
由
的
，
而
且
他
的
意
志
不
受
任
何
一
種
可
欲
求
的
對
象
所
決

定
。
因
此
它
超
越
了
感
官
的
欲
求
，
而
且
它
的
活
動
不
能
是
任
何
物
質
形
式
的
活
動
。
因
而
我
們
自
由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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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欲
的
活
動
是
知
性
形
式
的
活
動
，
而
且
如
果
我
們
自
由
的
活
動
是
「
我
們
的
」
活
動!
l

事
實
上
它
們
就
是

|
|
那
麼
那
些
活
動
的
形
式
必
定
是
「
我
們
的
」
形
式
。
因
此
，
知
性
的
形
式
是
人
的
形
式

•• 

還
是
人
特
有
的

形
式
，
使
人
不
同
於
禽
獸
@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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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前
面
己
提
過
人
有
一
個
具
體
的
形
式
，
可
是
在
人
中
均
只
有
一
個
靈
魂
。
我
們
在
較
早
之
前
也
君
到

，
在
人
的
一
個
靈
魂
中
有
不
間
的
「
形
式
」
，
它
們
彼
此
之
間
，
雖
然
不
是
實
在
的
區
分
(
可
分
離
的
)
，
均

是
「
在
事
物
中
形
式
的
區
分
」
而
有
別
，
因
為
知
性
的
、
感
覺
的
和
生
長
的
活
動
是
形
式
地
且
客
觀
地
有
別
的

;
可
是
它
們
是
人
同
一
個
理
性
靈
魂
的
形
式
。
這
一
個
靈
魂
不
只
是
人
理
性
認
知
的
原
則
，
也
是
他
感
覺
活
動

和
他
生
命
的
原
則
。
它
給
于
生
命
的
存
在
，
而
且
使
得
有
機
體
成
一
個
活
的
有
機
體
的
。
@
就
是
這
個
形
式
原

則
•• 

它
是
人
之
實
體
的
形
式
@
@
因
此
，
靈
魂
是
人
的
一
部
分
，
稱
它
是
實
存
的
是
極
不
恰
當
的
，
因
為
它
是

實
體
的
一
部
卦
，
而
不
是
它
自
己
就
是
實
體
;
它
是
組
合
的
存
有
l
!

靈
魂
與
身
體
，
此
是
本
身
為
一
的
?

靈
魂
在
離
開
身
體
的
狀
態
下
，
恰
當
地
說
並
不
是
一
個
人
@
。
靈
魂
使
身
體
完
美
，
只
有
當
身
體
是
恰
當
地
為

它
而
設
的
，
而
「
這
個
」
靈
魂
對
「
這
個
」
身
體
亦
有
偏
好
的
。
斯
考
特
說
@
'
這
個
意
思
是
靈
魂
不
能
由
它

所
賦
形
的
物
質
而
個
體
化
，
因
為
靈
魂
，
l
i

即
一
個
體
的
靈
魂
|
|
注
入
在
一
個
身
體
裹
，
而
且
靈
魂
的
創

造
邏
輯
地
先
於
它
和
身
體
的
聯
合
。

斯
考
特
之
異
於
多
瑪
斯
，
也
在
於
他
主
張
理
性
的
靈
魂
不
給
于
單
一
的
存
在
，
而
是
給
予
生
命
的
存
在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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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覺
的
存
在
:
此
即
前
面
所
提
過
，
有
一
具
體
的
形
式
。
如
果
理
性
靈
魂
給
于
人
單
一
的
存
在
，
人
說
不
能
真

正
說
是
有
死
亡
了
@
死
亡
含
有
人
「
實
質
」
的
朽
壤
，
而
這
暗
示
若
靈
魂
和
身
體
都
有
它
們
自
己
的
實
在
，
人

之
為
人
的
存
有
乃
是
他
的
存
有
是
一
個
組
合
體
，
而
不
是
因
為
他
的
存
在
是
一
個
靈
魂
。
如
果
靈
魂
給
于
單
一

的
存
在
，
而
且
在
身
體
中
沒
有
其
他
的
形
式
，
靈
魂
之
離
開
身
體
就
不
是
指
人
之
為
人
的
存
者
之
朽
壞
了
。
為

了
有
死
亡
的
發
生
，
人
必
定
有
一
為
組
合
體
的
存
有
;
一
個
與
它
的
組
織
部
分
!
l
不
管
是
分
離
的
或
聚
合
的

|
|
有
所
差
別
的
存
有
。
因
此
在
死
亡
時
朽
壤
的
便
是
這
個
做
為
一
組
合
體
的
人
的
存
有
。
叉
，
根
據
斯
考
特

的
說
法
，
多
瑪
斯
自
相
矛
盾
，
「
在
其
他
地
芳
他
說
靈
魂
在
身
體
的
伏
態
比
起
它
在
離
開
身
體
的
狀
態
要
來
得

完
美
，
因
為
它
是
組
合
體
的
了
部
分
」
，
可
是
他
同
時
叉
說
靈
魂
給
于
l
l
因
而
也
就
具
有
!
|
單
一
的
存
在

，
而
且
它
不
因
為
它
不
傳
遞
這
種
存
在
給
于
在
它
之
外
的
任
何
東
西
，
而
就
比
較
不
完
美
。
「
根
據
你
的
君
法

，
靈
魂
在
分
離
的
狀
態
下
和
當
它
聯
合
於
身
體
時
完
全
地
具
有
相
同
的
存
在•....• 

，
因
此
它
絕
不
會
因
為
它
不

把
存
在
傳
遞
給
身
體
這
個
事
實
就
比
較
不
完
美
」
@
。

靈
魂
之
聯
合
於
身
體
是
為
了
整
個
人
的
完
美
，
人
由
靈
魂
和
身
體
組
成
。
根
攘
多
瑪
斯
.
，
靈
魂
之
聯
結

於
身
體
是
為
靈
魂
本
身
的
好
處
。
靈
魂
為
了
自
己
的
認
知
，
自
然
地
倩
靠
於
感
覺
。
「
轉
化
成
心
像
」
對
他
而

言
是
自
然
的
@
﹒
因
此
靈
魂
之
聯
合
於
身
體
是
為
了
靈
魂
的
好
處
，
為
了
它
可
以
依
攘
自
己
的
本
性
而
運
作
。

對
斯
考
特
而
一
苔
，
我
們
前
面
已
提
過
，
人
類
知
性
之
朝
向
物
質
的
東
西
，
以
及
它
在
事
實
上
街
靠
於
感
覺
，
其

起
源
於
人
類
理
性
的
本
性
並
不
那
麼
多
於
起
源
於
靈
魂
現
今
的
狀
態
|
|
在
身
體
里
做
為
寄
居
人
的
狀
態
!
!

(
另
一
個
建
議
是
罪
也
許
可
能
是
主
要
的
因
素
)
。
多
瑪
斯
會
反
對
說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靈
魂
之
聯
合
於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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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
是
為
了
身
體
的
好
處
，
而
不
是
為
了
靈
魂
的
好
處
，
而
這
是
不
合
理
的
，
「
因
為
質
料
是
為
了
形
式
，
不

是
形
式
為
了
質
料
」
。
對
於
多
瑪
斯
這
攘
的
反
對
意
見
，
斯
考
特
的
岡
答
是
，
靈
魂
之
聯
結
於
身
體
，
不
只
是

為
了
身
體
的
好
處
，
而
且
也
是
為
了
組
合
的
存
有
i
|
人
的
好
處
。
創
造
活
動
的
項
目
是
人
，
組
合
的
存
者
，

而
不
單
單
是
靈
魂
，
或
單
單
是
身
體
本
身
，
而
且
身
體
和
靈
魂
之
產
生
是
為
了
這
個
組
合
的
存
有
可
以
實
現

•• 

因
此
，
這
個
聯
合
是
為
了
整
個
人
的
存
在
。
靈
魂
之
聯
結
於
身
體
的
發
生
「
不
是
單
單
為
了
身
體
的
完
美
，
也

不
單
單
是
為
了
靈
魂
的
好
處
，
而
是
為
了
包
含
了
這
兩
個
部
分
之
整
體
的
完
美
」
，
因
此
雖
然
完
美
不
產
生
於

這
個
或
那
個
部
分
，
若
沒
有
了
這
攘
的
聯
合
，
它
們
就
不
具
有
完
美
，
不
過
這
聯
合
不
是
白
白
的
發
生
，
因
為

整
體
的
完
美
|
|
此
乃
由
於
是
本
性
原
則
上
所
要
完
成
的
|
|
除
非
在
此
種
方
式
下
，
否
則
便
不
能
發
生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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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關
於
斯
考
特
對
於
人
之
知
性
活
動
的
觀
念
，
在
前
面
論
知
識
論
時
已
經
說
過
了
一
些
，
不
過
在
此
需
要
扼

要
地
討
論
他
關
於
-
一
意
志
和
知
性
關
係
的
理
論
，
因
為
這
個
理
論
引
起
了
一
些
對
於
他
一
般
立
場
的
誤
解
。
知
性

不
像
意
志
一
樣
，
它
不
是
自
由
的
能
力
，
「
禁
正
同
意
它
所
了
解
的
真
理
，
不
是
知
性
的
能
力
，
因
為
只
要
知

性
或
者
從
名
詞
，
或
者
從
結
論
的
真
理
清
楚
意
到
原
則
的
真
理
，
那
麼
知
性
就
必
定
會
因
為
它
缺
乏
自
由
而
不

得
不
同
意
它
們
﹒
乙
因
此
，
由
於
對
什
麼
是
全
體
的
和
什
麼
是
部
好
的
了
解
，
使
得
知
性
清
楚
君
到
「
全
體

大
於
部
分
」
這
個
命
題
的
真
理
，
或
者
由
於
考
慮
了
所
有
的
人
都
會
死
，
以
及
蘇
格
拉
底
是
人
，
這
兩
個
前
提

，
知
性
清
楚
君
到
蘇
格
拉
底
會
死
這
個
結
論
是
真
的
。
知
性
不
能
自
由
地
壓
抑
它
對
於
「
整
體
大
於
部
分
」
或

.735. 第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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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格
拉
底
會
死
」
這
些
的
贊
同
，
因
此
知
性
是
自
然
的
能
力
。

不
過
，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
是
自
由
的
能
力
，
而
且
它
本
質
上
就
是
自
由
的
，
它
的
「
形
式
的
理
型
」
由
其

自
由
性
多
於
由
其
欲
求
性
所
構
成
@
。
必
須
區
分
做
為
一
種
自
然
傾
向
的
意
志
和
作
為
自
由
的
意
志
;
而
只
有

自
由
的
意
志
才
是
恰
當
意
義
的
意
志
。
因
而
意
志
在
其
本
性
上
就
是
自
由
的
，
而
且
上
帝
不
能
創
造
一
個
「
自

然
而
然
」
不
會
犯
錯
的
理
性
意
志
@
。
斯
考
特
說
，
保
蘇
從
他
自
由
意
志
所
引
出
的
活
動
，
他
願
意
「
離
世
而

與
基
督
悶
在
」
'
可
是
這
引
出
的
活
動
和
他
自
然
傾
向
意
義
下
之
自
然
的
「
意
志
」
是
相
衝
突
的
@
。
這
兩
者

是
有
別
的
，
當
吾
人
考
慮
人
揭
求
幸
福
或
渴
求
最
終
目
的
，
這
個
區
分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意
志
做
為
自
然
欲
求

或
自
然
地
傾
向
自
我
的
完
美
，
必
然
地
渴
求
那
超
乎
萬
物
之
上
的
幸
福
，
而
這
樣
的
幸
福
或
福
祉
i
|
是
具
體

事
實
的
問
題
|
!
只
有
在
上
帝
襄
故
發
現
，
在
人
中
對
於
「
特
別
」
的
福
祉
，
對
於
上
帝
，
有
一
自
然
的
傾
向
。

可
是
意
志
不
因
而
就
必
然
地
或
永
遠
地
渴
求
最
後
的
目
的
，
也
不
因
而
就
必
然
地
對
於
一
該
目
的
產
生
自
覺
且
深

思
熟
慮
的
活
動
@
。
斯
考
特
辯
護
說
，
他
的
意
思
不
是
意
昧
著
意
志
可
以
選
擇
悲
慘
「
自
身
」
或
選
擇
惡
「
自

身
」
'
「
我
不
意
欲
一
福
祉
」
不
等
於
「
我
意
欲
福
祉
的
反
面
」
;
他
的
意
思
是
，
在
此
時
此
地
我
不
產
生
關
於
這

福
祉
的
活
動
，
而
不
是
我
選
擇
了
它
的
反
面
|
|
此
反
面
不
能
做
為
意
志
的
目
的
。
如
果
我
的
確
產
生
了
一
個

活
動
，
即
一
個
意
欲
福
扯
的
活
動
，
這
活
動
是
自
由
的
，
因
為
每
一
個
意
志
產
生
的
活
動
都
是
自
由
的

-
e

再

者
，
斯
考
特
毫
不
猶
議
地
從
意
志
之
本
質
的
自
由
這
個
理
論
引
申
出
「
在
天
上
諸
車
徒
自
由
地
意
欲
上
帝
而
且

自
由
地
愛
上
帝
」
這
個
結
論
@
。
因
此
，
他
反
對
多
瑪
斯
所
主
張
「
當
至
善
(
2日
B
Z
E
σ
。
口
口
5
)
清
楚
地

被
旱
現
出
來
時
，
意
志
必
然
地
選
擇
它
、
愛
它
」
這
個
理
論
，
他
甚
至
說
娶
徒
也
有
能
力
去
犯
罪
。
可
是
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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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這
些
，
他
的
意
思
只
是
說
，
意
志
自
身
在
天
堂
一
畏
仍
然
保
留
其
自
由
，
因
為
它
本
質
上
就
是
自
由
，
天
堂
不

會
破
壞
它
的
自
由
@
。
就
道
德
而
昔
日
，
在
天
堂
里
的
諸
聖
徒
不
但
意
欲
不
去
犯
罪
，
而
且
也
不
能
犯
罪
，
不
過

這
種
必
然
性
是
「
第
二
義
」
的
，
從
「
榮
耀
的
習
慣
」
而
來
的
。
這
傾
向
是
在
意
志
內
發
生
的
，
而
不
是
意
志

之
一
個
物
理
的
決
定
。
因
此
天
上
諸
辜
的
意
志
在
道
德
上
是
無
瑕
疵
的
，
而
不
是
在
肉
體
上
(
物
理
上
)
是
無

瑕
疵
的
。
關
於
天
上
諸
垂
不
意
欲
去
犯
罪
，
斯
考
特
和
多
瑪
斯
並
沒
有
不
同
的
君
法
，
可
是
除
非
「
不
能
」
不

了
解
為
是
指
意
志
的
本
質
遭
到
破
壞
@
'
斯
考
特
才
願
意
謂
天
上
諸
聖
不
能
犯
罪
。

因
此
，
知
性
是
自
然
的
能
力
，
意
志
則
是
自
由
的
能
力
。
斯
考
特
堅
持
認
為
自
由
是
一
種
完
美
，
因
此
他

對
於
知
性
優
於
一
意
志
或
意
志
優
於
知
性
這
場
論
辯
上
所
謀
取
的
立
場
，
不
能
不
有
問
題
。
知
識
的
確
先
於
每
個

意
志
所
產
生
的
活
動
，
因
為
意
志
對
於
一
個
完
全
不
了
解
的
對
象
不
能
進
行
選
擇
，
(
斯
考
特
不
是
「
非
理
性

主
讀
者
」
)
，
而
且
他
說
，
意
志
不
順
從
那
實
踐
理
性
最
後
所
指
向
的
對
象
，
還
雖
然
不
是
不
可
能
卸
是
十
分

困
難
的
;
而
在
另
一
芳
面
，
意
志
可
以
命
令
知
性
。
當
然
斯
考
特
不
是
說
意
志
可
以
命
令
知
性
去
贊
同
那
顯
然

是
錯
誤
的
命
題
.. 

意
志
對
於
了
解
活
動
本
身
不
增
加
任
何
東
西
﹒
'
它
也
不
是
知
性
活
動
的
原
因
@
。
可
是
意

志
可
以
間
接
地
與
知
性
合
作
，
做
為
一
般
動
力
催
促
知
性
去
注
意
這
個
或
那
個
可
理
解
的
東
西
，
去
考
慮
這
個

或
那
個
論
證
@
。
「
因
而
藉
著
命
令
知
性
，
意
志
乃
是
一
個
高
於
知
性
活
動
的
原
因
。
可
是
知
性
，
如
果
它
是

意
欲
的
原
因
(
郎
，
藉
著
供
應
對
象
的
知
識
，
而
成
為
一
個
部
分
的
原
因
)
，
則
是
一
個
屈
從
於
意
志
之
下
的

原
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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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考
特
提
出
其
他
的
理
由
來
肯
定
意
志
的
優
先
性
。
意
志
比
知
性
更
完
美
，
因
為
意
志
的
敗
壞
比
知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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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
壞
來
得
嚴
重
;
「
恨
上
帝
比
不
認
識
上
帝
或
不
思
考
上
帝
更
糟
糕
」
'
叉
，
罪
的
意
思
是
一
意
欲
某
種
惡
的
東

西
。
而
思
想
某
些
惡
的
東
西
不
必
然
是
罪
;
只
當
意
志
同
意
，
邪
惡
的
思
想
或
從
邪
惡
的
思
想
中
獲
得
快
樂
才

是
罪
@
。
再
者
，
愛
比
知
識
更
善
，
而
且
愛
居
住
在
意
志
襄
@
'
而
在
獲
得
最
終
福
祉
|
|
聯
合
靈
魂
和
上
帝

，
享
有
上
帝
|
|
扮
演
主
要
角
色
的
是
意
志
。
雖
然
意
志
和
知
性
這
兩
種
能
力
都
與
福
祉
有
關
，
可
是
較
高
的

功
能
!
|
意
志
，
則
是
與
上
帝
聯
合
的
較
直
接
的
方
法
@
。
斯
考
特
因
而
拒
絕
多
瑪
斯
關
於
「
知
性
優
於
意
志

」
以
及
「
福
祉
之
本
質
」
等
等
理
論
，
而
忠
實
於
奧
古
斯
丁l
方
濟
學
派
的
傳
統
。
吾
人
要
接
受
多
瑪
斯
或
者

要
接
受
斯
考
特
的
君
法
，
目
前
似
乎
不
是
重
要
的
問
題
，
因
為
事
實
上
，
兩
人
都
同
意
，
福
祉
l
|
1
外
延
地
君

!
|
都
涉
及
了
這
兩
種
能
力
，
可
是
在
此
必
讀
指
出

•• 

解
釋
斯
考
特
的
立
場
，
以
指
控
斯
考
特
是
非
理
性
主
義

或
純
粹
任
意
主
義
，
則
是
何
等
愚
昧
的
錯
誤
。

西洋哲學史

四由
於
斯
考
特
教
導
，
靈
魂
的
知
性
活
動
不
但
超
越
了
感
覺
的
能
力
，
並
且
它
之
超
越
了
感
覺
的
能
力
與
物

質
，
可
以
在
哲
學
上
得
到
證
明
，
吾
人
也
許
因
而
期
望
他
會
嘗
試
去
證
明
人
類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i

可
是
，
事
實

上
，
他
不
相
信
這
個
真
理
(
即
靈
魂
不
朽
的
真
理
)
是
可
以
從
哲
學
來
于
以
嚴
格
證
闋
的
，
而
且
他
還
批
評
了

前
輩
們
所
做
的
證
明
。
關
於
三
個
命
題
，
第
一
，
理
性
靈
魂
是
人
特
有
的
形
式
;
第
二
，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
第

三
，
靈
魂
在
死
後
不
會
永
久
停
留
在
與
身
體
分
離
的
狀
態
下
(
間
，
身
體
會
復
活
)
;
第
一
個
命
題
是
由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知
道
的
，
反
對
這
個
命
題
的
錯
誤
，
|
|
即
亞
維
洛
艾
的
錯
誤
l
l

在
於
「
不
但
反
對
了
神
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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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
而
且
也
反
對
了
哲
學
的
真
理
，
(
郎
，
直
維
浩
艾
的
理
論
不
但
反
對
自
信
仰
所
知
道
的
真
理
，
而
且
在

哲
學
上
也
可
于
以
駁
斥
)
。
「
可
是
其
他
兩
個
(
命
題
)
，
自
然
理
性
不
足
以
知
道
，
雖
然
對
它
們
可
以
有
某

些
蓋
然
的
或
勸
告
的
論
詮
。
事
實
上
對
於
第
三
個
命
題
，
有
更
多
蓋
然
的
(
論
證
)
，
因
此
大
哲
學
家
(
亞
里
斯

多
德
)
似
乎
『
更
為
明
顯
地
』
主
張
它
」
@
。
而
對
於
第
三
個
命
題
理
由
較
少
，
因
而
，
從
那
些
理
由
而
來
的

結
論
無
法
經
過
自
然
的
理
性
充
分
地
知
道
。
因
此
，
斯
考
特
的
一
般
立
場
是
，
我
們
可
以
從
哲
學
來
證
明
理
性

靈
魂
是
人
特
有
的
形
式
;
可
是
我
們
不
能
在
哲
學
上
明
確
地
證
研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
也
不
能
證
明
身
體
會
復
活

。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之
哲
學
論
證
比
身
體
復
活
的
哲
學
論
證
較
有
分
量
，
可
是
它
們
仍
然
只
是
蓋
然
的
論
證
'
或

先
天
的
論
證
|
|
部
建
立
於
靈
魂
本
性
之
上
的
論
證
l
l

比
後
天
的
論
證
來
得
好
，
譬
如
像
建
立
於
來
世
需
要

賞
懲
的
論
證
。
靈
魂
不
約
也
許
可
以
從
歸
納
法
而
于
以
在
道
德
上
的
證
明
，
而
且
從
哲
學
上
來
說
，
這
個
證
明

比
它
的
反
面
(
即
靈
魂
不
是
不
朽
的
)
要
有
更
高
的
蓋
然
性
;
可
是
為
它
(
即
靈
魂
不
朽
)
所
做
的
論
證
不
是

現
證
且
必
然
的
論
證
'
也
不
具
有
絕
對
的
精
確
性
@
。

關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權
威
，
斯
考
特
聲
稱
他
的
意
見
不
是
真
正
清
楚
的
。
「
因
為
他
在
不
同
的
地
芳
宿
木

同
的
說
法
，
而
且
他
有
不
同
的
原
則
，
從
某
些
原
則
而
來
的
與
從
其
他
原
則
而
來
的
似
乎
有
對
立
的
意
見
。
因

此
，
很
可
能
他
總
是
懷
疑
他
的
結
論
，
有
時
候
他
趨
向
這
邊
，
有
時
則
偏
向
那
邊
，
隨
著
他
的
處
理
的
問
題
與

這
邊
或
那
邊
的
意
見
較
為
和
諧
而
定
」
@
。
不
管
如
何
，
木
是
所
有
哲
學
家
所
斷
言
的
都
是
他
們
藉
著
必
然
理

由
而
證
明
的
，
「
經
常
他
們
只
右
一
些
蓋
然
的
勸
告
而
已
(
一
些
蓋
然
的
且
勸
告
的
命
題
)
，
說
只
有
一
些
如

前
輩
哲
學
家
的
一
般
意
見
而
已
」
@
。
因
此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權
威
，
對
於
靈
魂
不
朽
並
沒
有
確
定
的
論
證
。

• '139 .第四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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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星
移
琦
桶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所
做
的
論
設
，
也
不
是
絕
對
的
論
斷
。
多
瑪
斯
在
「
神
學
大
全
」

@
中
說
，
人
的
靈
魂
不
能
「
因
為
附
質
」
而
破
壤
，
不
會
隨
著
身
體
的
毀
壞
就
毀
壤
，
因
為
它
是
獨
存
的
形
式

，
它
也
不
能
「
因
為
自
己
」
而
毀
壞
，
因
為
「
存
在
」
屬
於
獨
存
的
形
式
，
使
得
形
式
之
自
然
的
毀
壤
是
指
形

式
從
它
自
身
離
開
。
對
於
這
些
君
法
，
斯
考
特
的
同
答
是
，
多
瑪
斯
犯
了
製
造
問
題
的
謬
誤
，
因
為
他
預
設
入

的
靈
魂
是
「
由
自
身
獨
存
的
形
式
」
，
而
這
一
點
正
是
要
證
闋
的
。
人
的
靈
魂
是
這
樣
一
種
形
式
，
這
個
命
題

是
信
仰
所
要
接
受
的
對
象
，
而
不
能
由
自
然
的
理
性
來
知
道
.
。
有
人
反
對
說
這
樣
的
批
評
是
不
公
平
的
，
因

為
事
實
上
多
瑪
斯
早
先
在
一
篇
「
論
題
臼
」
中
已
經
專
門
證
明
人
的
靈
魂
是
一
非
具
體
的
而
且
獨
自
存
在
的
原

則
。
斯
考
特
反
擊
說
，
雖
然
可
以
證
明
理
性
靈
魂
在
它
知
性
活
動
中
，
沒
有
使
用
身
體
上
的
器
官
而
且
它
的
知

性
活
動
也
超
越
了
感
覺
的
能
力
，
可
是
不
必
然
因
此
理
性
靈
魂
|
|
就
它
的
存
有
來
說i!

就
不
倚
靠
整
個
組

合
體
|
|
l
此
組
合
體
當
然
是
可
朽
壤
的
.
。
換
句
話
說
，
人
的
靈
魂
在
他
純
粹
知
性
的
活
動
中
不
使
用
身
體
的

器
官
，
這
個
事
實
不
必
然
證
明
它
的
存
在
不
是
自
然
地
倚
靠
於
組
合
體
持
續
的
存
在
。
必
須
證
闕
，
一
個
形
式

在
某
種
連
作
下
超
越
了
質
料
，
則
其
存
在
必
然
是
獨
立
的
，
可
是
根
撮
斯
考
特
的
君
法
，
這
點
未
能
決
定
性
地

被
證
明
@
。

西洋哲學史

關
於
從
渴
求
幸
福
|
|
涉
及
了
不
朽
l
!
l

所
引
申
出
來
的
論
證
'
斯
考
特
說
，
如
果
這
里
所
說
的
渴
求
是

指
嚴
格
意
義
下
的
自
然
欲
求
，
即
一
種
對
於
某
些
東
西
的
自
然
傾
向
，
那
麼
復
顯
然
的
，
除
非
所
渴
求
的
東
西

之
自
然
的
可
能
性
首
先
被
證
明
出
來
，
否
則
對
該
物
的
自
然
渴
求
是
不
能
證
闋
的

•• 

斷
定
朝
向
一
個
狀
態
之
自

然
傾
向
的
存
在
，
而
該
狀
態
的
可
能
性
卸
仍
不
知
道
，
這
乃
犯
了
可
題
的
謬
誤
。
可
是
，
如
果
自
然
渴
求
是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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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義
的
渴
求
，
郎
，
與
自
然
傾
向
相
應
而
引
生
出
來
的
渴
求
，
則
在
還
沒
詮
現
嚴
格
意
義
的
自
然
渴
求
之
前
，

沒
有
辦
法
證
現
引
生
出
來
的
渴
求
是
在
此
意
義
下
之
自
然
的
。
也
許
可
以
這
麼
說
，
一
個
東
西
，
當
它
一
被
了

解
就
成
為
一
個
故
引
生
出
來
的
海
求
之
對
象
，
這
個
對
象
必
定
是
自
然
的
海
求
或
自
然
的
傾
向
的
對
象
;
可
是

在
此
情
況
下
，
吾
人
也
可
以
論
證
說
，
一
個
邪
惡
的
人
，
當
他
了
解
他
邪
惡
的
對
象
時
，
立
即
傾
向
於
渴
求
這

個
東
西
，
那
麼
他
對
該
物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傾
向
或
自
然
的
渴
求
，
而
事
實
上
，
自
然
本
身
不
是
邪
惡
的
，
而
且

在
每
人
的
本
性
上
的
確
也
不
是
那
惡
的
。
一
個
東
西
當
它
破
了
解
時
，
它
就
是
引
生
之
渴
求
的
對
象
，
這
攘
的

說
法
是
沒
有
什
麼
益
處
的
，
因
為
整
個
問
題
是
在
於
發
現
對
不
朽
的
渴
求
是
不
是
相
應
於
正
當
的
理
性
，
還
不

能
接
合
法
地
視
為
是
當
然
的
事
。
叉
，
如
果
後
人
對
於
不
朽
有
自
然
的
渴
求
，
因
為
他
自
然
地
趨
生
避
死
，
因

此
不
朽
至
少
是
可
能
的
。
對
此
種
說
法
，
吾
人
也
可
以
向
接
地
論
證
禽
獸
對
於
不
朽
也
有
自
然
的
渴
求
，
那
麼

它
就
能
夠
長
久
生
存
下
去
@
。

這
也
許
可
使
我
們
同
想
到
，
事
實
上
斯
考
特
不
是
說
不
朽
的
論
證
不
是
蓋
然
的
或
勸
告
的
，
更
不
是
說
它

們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
他
乃
是
說
，
在
他
君
來
，
這
些
論
證
不
是
明
證
的
，
從
渴
求
來
論
詮
不
能
斷
定
，
因
為
如

果
吾
人
說
到
逃
避
死
亡
，
或
逃
避
導
致
死
亡
的
東
西
之
生
物
傾
向
，
禽
獸
也
具
有
這
種
傾
向
，
而
如
果
吾
人
談

到
一
個
引
生
的
、
自
覺
的
渴
求
，
吾
人
不
能
合
法
地
從
渴
求
不
朽
論
證
不
朽
的
事
實
，
除
非
吾
人
首
兌
詮
明
不

朽
是
一
種
可
能
性
，
證
研
人
的
靈
魂
在
組
合
體
解
決
之
後
仍
然
存
在
著
。
息
，
生
的
痛
苦
要
求
來
生
的
補
績
，
是

很
不
錯
的
說
法
;
可
是
在
此
生
中
，
人
暴
露
於
種
種
痛
苦
中
仍
然
是
真
的
，
就
如
同
他
在
此
生
申
可
以
快
樂
享

受
，
是
因
為
這
就
是
他
的
本
性
，
事
實
如
此
。
因
此
，
人
在
此
生
中
置
身
於
痛
苦
中
也
是
自
然
的
，
我
們
不
能

.741. 第四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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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麼
輕
鬆
地
說
詮
開
痛
苦
必
定
是
被
另
一
個
世
界
的
幸
福
所
彌
補
。
至
於
'
來
世
中
必
須
有
賞
罰
，
來
生
因
而

必
須
存
在
蒼
，
除
非
能
夠
證
閉
上
帝
真
的
如
此
賞
罰
人
類
，
否
則
這
個
論
證
是
不
中
梭
的
，
而
斯
考
特
不
認
為

它
是
可
以
純
粹
由
哲
學
證
現
的
.
。
人
類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
最
好
的
論
證
也
許
是
從
知
性
獨
立
於
身
體
的
器
官

之
外
，
從
靈
魂
的
精
神
活
動
而
來
的
論
證
;
可
是
雖
然
斯
考
特
認
為
這
個
證
開
構
成
一
個
高
度
蓋
然
的
論
證
，

他
卸
不
認
為
它
是
絕
對
有
效
的
論
誼
，
因
為
也
許
靈
魂
l
|

被
創
造
為
是
組
合
體
中
的
一
部
分
l
!

除
非
做
為

組
合
體
的
一
部
分
，
便
不
能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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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
章

斯
考
特
之
六.. 

倫
理
學

人
類
行
為
的
道
往
性
|
|
!
無
關
緊
要
的
行
為1l

道
德
法
則
和
土
帝
的
意
志
!
|
|
汶

斯考特之六:倫理學

治
成
權

我
寫
本
章
的
目
的
，
不
是
要
解
說
所
有
斯
考
特
的
倫
理
理
論
，
而
是
要
說
明
他
人
對
他
倫
理
學
的
譴
責
是

不
公
允
的
。
有
峙
人
責
備
他
教
導
道
德
法
則
的
全
然
任
意
性
，
好
似
道
德
法
則
單
純
地
而
且
完
全
地
倚
賴
於
神

的
意
志
。

.745. 第五十章

當
一
個
行
為
具
備
「
自
然
的
存
在
」
。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時
，
這
個
行
為
自
然
是
善
的
，
就
好
像
當
一
個
身

體
具
備
所
有
那
些
大
小
、
顏
色
、
形
狀
.••••• 

等
等
適
合
於
身
體
而
且
又
互
相
調
和
的
特
性
時
，
這
身
體
是
美
麗

的
。
一
個
行
為
，
當
它
具
有
所
有
必
需
的
要
件
，
不
是
靠
著
這
行
為
本
性
自
身
獲
得
這
些
要
件
，
而
是
靠
著
正

當
的
理
性
時
，
它
就
是
道
德
上
的
善
。
為
了
進
入
道
德
的
秩
序
，
一
個
行
為
應
該
是
自
由
的
，
因
為
「
除
非
一

個
行
為
是
從
自
由
意
志
而
來
，
否
則
它
既
不
值
得
獎
賞
，
也
不
應
該
受
懲
罰
，
」
雖
然
道
德
上
的
善
和
惡
兩
者

都
需
要
自
由
，
可
是
道
德
的
善
除
此
之
外
還
需
要
某
樣
東
西i
l
l

部
符
合
於
正
當
的
理
性
.
。
「
歸
諸
為
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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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善
是
歸
諸
於
正
當
的
理
性
」
@
。
每
一
個
道
德
的
善
的
行
為
必
須
是
客
觀
上
善
的
|
|
即
要
有
符
合
正
當
理

性
的
一
個
對
象
;
可
是
除
了
愛
上
帝
!
|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
這
個
行
為
在
道
德
上
都
不
會
是
惡
的
|
|
i
之
外
，

沒
有
一
接
行
為
只
因
為
它
的
對
象
就
是
善
的
，
就
好
像
除
了
恨
上
帝
|
|
無
論
在
何
種
情
形
，
此
種
行
為
在
道

德
上
都
不
能
是
善
的
，
i
l

之
外
沒
有
一
個
行
為
只
因
為
它
的
對
象
就
是
善
的
@
@
譬
如
說
，
愛
上
帝
不
可
能

懷
有
不
好
的
企
圖
，
因
為
那
樣
子
就
沒
有
愛
了
，
同
樣
的
，
恨
上
帝
也
不
能
懷
有
好
的
念
頭
。
不
過
，
在
其
他

情
形
下
，
「
意
志
的
善
不
是
光
倩
靠
對
象
，
而
且
也
俏
靠
其
他
的
條
件
，
而
且
特
別
是
倩
靠
於
目
的

P
E
S

〉
|
|
此
在
行
為
的
所
布
條
件
中
佔
了
最
主
要
的
地
位
」
@
。
可
是
，
雖
然
目
的
在
行
為
所
右
的
條
件
中
佔
了

最
主
要
的
地
位
，
卸
不
能
因
為
目
的
是
善
的
，
所
以
行
為
在
道
德
上
也
就
是
善
的

•. 

目
的
不
使
方
法
證
成
。
「

為
了
使
一
個
行
為
在
道
德
上
是
善
的
，
需
要
所
右
(
必
要
的
)
條
件
都
一
齊
發
生
;
缺
乏
任
何
一
種
條
件
，
都

足
以
使
該
行
為
在
道
德
上
是
惡
的
」
@

•• 

「
惡
事
不
可
傲
，
才
能
產
生
善
(
的
結
果
)
。
」
@
因
為
一
個
行
為

之
所
以
為
道
德
的
封
申7

必
須
是
自
由
的
，
而
且
它
必
定
在
客
觀
上
是
善
的
，
本
著
正
當
的
意
圖
，
以
正
當
的
方

法
來
做..•... 

等
等
。
如
果
它
兵
布
了
這
些
條
件
，
它
就
符
合
了
正
當
的
理
性
。

西洋哲學史

-圖.

-國﹒

每
一
個
人
的
行
為
，
即
每
個
自
由
的
行
為
，
總
是
好
的
或
者
是
壞
的
，
這
不
只
是
說
，
每
一
個
行
為
，
從

純
粹
存
有
學
來
考
慮
，
由
於
它
是
一
個
正
面
的
實
質
所
以
是
善
的
，
這
也
就
是
說
，
每
一
個
行
為
都
有
一
個
目

的
，
這
個
目
的
或
者
符
合
了
或
者
違
反
了
正
當
的
理
性
。
為
了
一
個
完
全
是
善
的
道
德
行
為
，
必
須
所
有
的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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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的
善
全
部
具
備
，
因
此
，
有
可
能
如
果
某
些
條
件
缺
乏
它
所
應
該
具
有
的
善
，
那
麼
這
個
行
為
是
「
無
關
緊

要
的
」
公
旦
旦

O
B
E
)
。
譬
如
說
，
為
了
使
施
捨
是
一
個
完
全
善
的
道
德
行
為
，
具
有
完
全
的
道
德
價
值
，

必
須
本
著
道
德
的
意
圖
而
做
。
而
如
果
懷
著
一
個
不
好
的
意
圖
來
施
捨
，
那
麼
這
個
施
拾
的
行
為
就
變
壞
了
;

可
是
有
可
能
施
捨
只
是
出
於
直
接
的
性
向
，
斯
考
特
說
，
這
樣
的
一
種
行
為
在
道
德
上
可
稱
為
是
「
無
關
緊
要

的
」
•• 

它
既
不
是
壞
行
為
也
不
是
一
個
全
然
道
德
的
行
為
@
。
在
承
認
這
種
「
無
關
緊
要
」
所
引
發
的
行
為
(

斯
考
特
堅
持
他
所
說
的
不
是
像
拍
走
某
人
臉
上
蒼
蠅
的
這
種
反
射
性
行
為
)
@
'
斯
考
特
揉
取
了
與
多
瑪
斯
對

立
的
意
見
;
為
了
了
解
他
的
想
法
，
先
了
解
「
對
斯
考
特
而
言
第
一
條
實
踐
原
則
是
上
帝
應
該
被
愛
」
@
'
乃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事
。
人
不
總
是
有
義
務
去
把
他
的
行
為
關
涉
到
上
帝
|
|
不
管
是
實
際
地
或
虛
設
地
|
|
斯
考

特
說
，
因
為
上
帝
不
把
我
們
放
在
這
個
義
務
下
，
可
是
除
非
這
麼
傲
，
否
則
行
為
不
能
完
全
是
道
德
的
善
。
在

另
一
方
面
，
因
為
我
們
沒
有
義
務
如
此
地
關
涉
每
一
個
行
為
，
並
不
因
此
就
使
每
一
個
不
如
此
關
涉
的
行
為
都

是
惡
的
。
如
果
它
不
能
與
愛
上
帝
相
調
和
，
那
麼
它
就
是
惡
的
;
可
是
它
可
以
與
愛
上
帝
相
調
和
，
而
卸
不
需

要
實
際
地
或
虛
設
地
關
涉
到
上
帝
。
在
此
情
況
干
，
它
是
一
「
無
關
緊
要
的
」
行
動
。
顯
然
，
斯
考
特
認
為
「

習
慣
的
」
關
涉
不
足
以
給
于
一
個
行
動
克
分
的
道
德
價
值
。

.747. 第五十章

--直-我
們
已
經
君
到
一
個
道
德
上
善
的
行
為
必
定
符
合
於
正
當
的
理
性
。
那
麼
什
麼
是
正
當
的
理
性
，
什
麼
是

我
們
行
為
道
德
性
的
規
範
呢
?
根
攘
斯
考
特
，
「
神
的
意
志
是
善
的
原
因
，
因
此
藉
若
她
的
意
欲
，
某
些
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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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善
的.••••• 

@
」
這
句
話
孤
立
來
君
，
自
然
像
是
暗
示
著
道
德
法
則
完
全
地
倚
靠
上
帝
任
意
的
意
志
;
可
是

這
不
是
斯
考
特
的
立
場
，
他
的
意
思
只
是
，
上
帝
所
蠢
欲
的
是
善
的
，
因
為
上
帝
依
其
本
性
，
除
了
意
欲
善
的

東
西
之
外
，
不
能
意
欲
其
他
的
東
西
。
不
過
，
斯
考
特
的
確
使
道
德
法
則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倚
賴
神
的
意
志
，
他

這
個
立
場
必
須
弄
清
楚
。
只
要
神
的
知
性
一
故
認
為
是
先
行
於
神
的
意
志
的
活
動
，
只
要
認
知
那
與
人
性
相
符
合

的
活
動
，
永
恆
和
不
變
的
道
德
法
則
的
內
容
就
被
構
成
了
;
可
是
它
只
有
經
過
神
的
意
志
的
自
由
選
擇
，
它
才

能
獲
得
義
務
的
力
量
。
因
此
，
吾
人
可
以
說
，
由
神
的
意
志
而
來
的
，
不
是
道
德
法
則
的
內
容
，
而
是
道
德
法

則
的
義
務
|
|
它
的
道
德
束
縛
力
量
。
「
命
令
只
關
涉
於
渴
求
或
意
志
」
@
。
知
性
在
實
踐
的
領
域
也
在
恩
辨

的
領
域
，
說
這
是
真
的
說
不
真
，
而
且
雖
然
它
傾
向
於
某
種
類
型
的
活
動
，
它
並
不
命
令
人
應
該
以
某
種
方
式

做
。
斯
考
特
不
只
是
說
，
義
務
實
際
地
放
在
人
類
身
上
，
只
因
為
上
帝
意
欲
去
創
造
它
們
。
這
點
是
足
夠
明
顯

的
，
因
為
如
果
它
們
不
存
在
蒼
，
它
們
就
不
能
被
要
求
;
斯
考
特
乃
是
說
，
「
神
的
意
志
是
義
務
的
根
源
」
，

由
此
而
來
的
似
乎
是
，
如
果
上
帝
不
選
擇
加
上
義
務
，
道
德
將
是
一
件
自
我
完
美
的
問
題
，
遠
的
意
思
是
說
知

性
會
認
知
某
種
行
為
的
軌
道
遍
合
於
人
的
本
性
，
而
且
會
斷
定
照
著
如
此
行
是
正
當
的
而
且
是
明
智
的
。
吾
人

會
有
一
種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為
倫
理
學
代
表
之
類
型
的
倫
理
學
。
不
過
，
事
實
上
，
上
帝
己
意
欲
了
行
為
的
軌
道

，
而
且
這
意
欲
己
反
映
在
道
德
的
義
務
上•• 

違
反
這
規
範
木
但
是
不
理
性
的
，
而
且
就
是
神
學
意
義
下
的
罪
。

道
德
法
則
的
內
容
不
全
然
是
由
於
上
帝
的
任
意
妄
為
或
上
帝
的
選
擇
，
這
點
斯
考
特
已
經
說
得
很
詳
盡
。

提
到
亞
當
的
罪
@
，
他
說

•• 

「
只
因
為
它
是
被
禁
血
而
犯
罪
的
罪
，
在
形
式
上
比
那
不
是
囡
為
被
禁
止
，
而
是

因
為
其
自
身
就
是
邪
惡
的
罪
要
來
得
輕
。
吃
了
禁
果
|
l

至
少
就
吃
這
個
行
為
本
身
而
言
|
|
並
不
比
吃
了
其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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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果
樹
犯
了
更
大
的
罪
，
它
之
所
以
犯
了
更
大
的
罪
，
乃
是
因
為
這
禁
果
是
被
禁
且
不
可
吃
的
。
可
是
所
有

犯
了
十
誠
的
罪
，
在
形
式
上
是
惡
的
，
不
只
是
因
為
它
們
被
禁
丘
，
而
且
也
因
為
它
們
是
惡
的
;
因
此
它
們
設

禁
止
，
因
為
依
照
自
然
法
則
反
對
任
何
一
條
誡
命
都
是
惡
的
，
而
且
藉
著
自
然
理
性
人
可
以
君
出
這
些
誡
命
的

任
何
一
條
都
是
要
被
遵
守
的
己
在
此
，
斯
考
特
很
清
楚
地
說
，
十
誠
不
像
是
任
意
命
令
的
誠
命
，
而
是
人
通

過
理
性
的
自
然
使
用
，
就
可
以
分
辨
出
它
們
的
有
效
性
。
這
句
話
含
有
上
帝
不
會
改
變
它
們
這
個
結
論
，
不
是

因
為
她
屈
從
於
它
們
，
而
是
因
為
它
們
在
究
極
上
是
奠
基
於
上
帝
的
本
性
。

不
過
，
困
難
產
生
在
上
帝
似
乎
曾
廢
除
了
某
些
十
誠
中
次
耍
的
誡
命
(
次
要
律
例
的
訓
誠
)
。
譬
如
說
，

她
告
訴
以
色
列
人
掠
奪
埃
及
人
，
而
且
他
命
令
亞
巴
郎
以
他
的
兒
子
依
撒
格
來
獻
祭
。
斯
考
特
在
討
論
這
些
問

題
時
，
首
先
間
是
否
這
十
條
誠
命
是
屬
於
自
然
法
則
，
然
後
，
他
繼
續
做
了
一
個
區
分
。
最
嚴
格
意
義
的
自
然

法
則
|
|
自
闋
的
或
必
然
從
自
闋
的
實
接
原
則
而
來
的
自
然
法
則
。
在
此
情
況
下
，
這
些
原
則
和
結
論
不
可
能

放
廢
除
。
譬
如
說
，
上
帝
不
能
允
許
一
個
人
除
了
她
之
外
文
拜
別
的
神
，
也
不
能
允
許
人
妄
稱
她
的
單
名
，
因

為
這
些
行
為
和
人
的
目
的
|
|
愛
上
帝
自
身
|
|
是
不
相
合
的
，
愛
上
帝
必
然
含
有
絕
對
地
崇
拜
和
敬
虔
。
在

另
一
方
面
，
道
德
法
則
也
許
屬
於
自
然
法
則
，
不
是
必
然
地
從
自
闋
的
原
則
而
來
，
而
是
因
為
符
合
於
主
要
的

、
必
然
的
且
自
閥
的
實
踐
原
則
;
而
這
個
類
型
的
道
德
法
則
就
是
次
要
律
例
上
的
訓
誠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上

帝
可
以
廢
止
這
些
誡
命
@
。
斯
考
特
繼
續
論
到
，
或
提
議
出
這
個
論
證
@
'
即
使
愛
鄰
人
屬
於
嚴
格
意
義
的
自

然
法
則
，
因
此
我
們
必
然
地
意
欲
我
的
鄰
人
應
該
愛
上
帝
，
可
是
不
必
然
因
此
我
說
得
意
欲
他
應
該
愛
這
個
或

那
個
特
別
的
善
@
不
過
，
這
不
楚
立
斯
考
特
繼
續
說
，
@
十
誠
中
的
誡
命
是
針
對
每
一
種
情
況
說
的
，
而
且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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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予
成
文
的
律
法
之
前
，
所
有
的
人
都
必
然
要
遵
從
它
們
，
「
因
為
它
們
寫
在
內
心
上
，
或
者
上
帝
給
予
一
些

外
在
教
導
，
由
父
母
學
習
之
後
再
傳
給
他
們
的
子
女
」
。
再
者
，
他
解
釋
以
色
列
人
在
諒
奪
埃
及
人
時
，
不
真

正
需
要
廢
止
任
何
法
則
，
因
為
上
帝
既
是
至
高
的
主
，
她
可
以
把
埃
及
人
的
財
富
轉
變
成
以
色
列
人
的
，
使
得

以
色
列
拿
取
那
不
是
它
們
自
己
的
東
西
。
雖
然
如
此
，
斯
考
特
大
體
上
立
場
是
，
十
誡
中
的
前
三
誡
屬
於
自
然

法
則
(
關
於
第
三
誡
命
，
即
守
安
息
日
的
誡
命
，
他
則
表
示
懷
疑
了
)
，
可
是
次
要
律
例
中
的
訓
誡
則
不
屬
於

嚴
格
意
義
的
自
然
法
則
，
而
是
屬
於
廣
義
的
自
然
法
則
。
因
此
，
上
帝
可
以
廢
﹒
止
次
要
律
例
中
的
訓
誠
。
在
廢

止
訓
誡
這
件
事
上
，
斯
考
特
的
意
見
和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想
法
有
些
歧
義
，
後
者
不
允
許
上
帝
可
以
廢
正
律
例

中
的
訓
誠
，
因
為
它
們
是
直
接
地
或
間
接
地
從
實
踐
原
則
引
伸
出
來
的
。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把
那
困
擾
斯
考
特
之

顯
然
的
廢
正
訓
誠
一
事
解
釋
為
是
「
財
富
上
的
轉
移
」
的
倒
子
。
間
，
和
斯
考
特
自
己
解
釋
以
色
列
人
掠
奪
唉

及
人
這
一
件
事
，
方
法
上
大
致
一
樣
。

在
此
沒
有
必
要
討
論
這
些
聖
經
上
的
章
節
，
因
為
它
們
不
持
及
哲
學
;
可
是
必
須
注
意
的
是
，
即
使
斯
考

特
在
其
他
的
誡
命
中
承
認
廢
立
的
可
能
性
，
他
拒
絕
允
許
嚴
格
屬
於
自
然
法
則
的
道
德
訓
誡
會
有
這
個
可
能
性

，
這
個
事
實
很
清
楚
地
表
示
他
不
認
為
整
個
道
德
法
則
全
然
是
由
於
神
的
意
志
的
任
意
抉
擇
。
他
也
許
想
到
私

人
財
物
不
可
侵
奪
，
偷
竊
必
定
是
錯
，
這
些
與
自
然
法
則
並
沒
有
如
此
密
切
的
關
保
，
使
得
沒
有
一
個
例
外

|
|
即
使
是
最
「
緊
急
」
的
倒
子
|
|
是
合
法
的
。
可
是
他
的
確
說
，
如
果
一
個
道
德
訓
誡
屬
於
嚴
格
意
義
的

自
然
法
則
，
那
麼
它
就
是
不
可
改
變
的
。
無
可
否
認
，
斯
考
特
曾
做
過
如
下
的
評
述
，
神
的
意
志
是
正
直
的
第

一
原
則
，
以
及
「
絕
對
地
說
，
只
要
是
不
包
含
矛
盾
的
都
不
見
棄
於
神
的
意
志
，
因
此
上
帝
所
傲
的
與
可
以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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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考特之六:倫理學

的
，
都
是
正
當
且
公
義
的
」
@
;
可
是
他
的
確
不
認
為
上
帝
可
以
毫
無
矛
盾
地
命
令
或
允
許
，
那
些
違
反
自
明

的
實
踐
原
則
或
必
然
從
自
朗
的
實
踐
原
則
而
來
的
行
為
。
很
可
能
五
日
人
應
該
把
斯
考
特
的
理
論
關
聯
於
道
德
的

義
務
以
及
次
要
律
例
中
訓
誠
，
以
其
密
切
關
係
來
君
。
首
要
的
誡
命
是
自
闋
的
，
或
者
是
如
此
密
切
的
關
聯
於

自
明
原
則
，
以
致
於
它
們
的
義
務
性
很
明
顯
;
次
耍
的
誡
命
，
不
是
直
接
可
以
從
首
要
實
踐
原
則
引
伸
出
來
的

，
雖
然
它
們
和
那
些
原
則
一
致
，
而
且
很
顯
然
它
們
是
直
接
的
衍
仲
的
誠
命
。
因
此
它
們
的
義
務
性
就
不
是
自

闋
的
，
或
必
然
的
，
而
是
倚
靠
於
神
的
意
志
。
它
們
的
內
容
不
純
粹
是
任
意
的
，
因
為
它
們
與
必
然
原
則
之
間

和
諧
一
致
是
很
清
楚
的
;
可
是
這
個
關
係
均
不
是
如
此
嚴
格
，
以
致
於
上
帝
不
能
做
一
些
例
外
的
事
。
如
果
是

上
帝
的
意
志
如
此
加
強
了
次
要
律
例
和
必
然
原
則
之
間
的
和
諧
，
以
致
於
中
削
者
成
為
完
全
道
德
意
義
下
的
義
務

，
那
麼
她
的
意
志
也
可
以
廢
丘
它
們
。

因
此
，
似
乎
斯
考
特
所
站
的
是
中
間
的
立
場
|
|
如
果
吾
人
可
以
如
此
加
上
這
個
說
法
!
|
介
於
多
瑪
斯

和
奧
故
之
間
。
他
同
意
前
者
認
為
有
不
改
變
的
道
德
法
則
，
並
且
他
不
主
張
全
部
的
道
德
法
則
倩
靠
於
上
帝
的

意
志
任
意
的
抉
擇
。
在
另
一
方
面
，
在
決
定
道
德
的
秩
序
上
，
比
起
多
瑪
斯
，
斯
考
特
把
更
高
程
度
的
重
要
性

歸
功
於
上
帝
的
意
志
，
而
且
他
似
乎
主
張
義
務
|
1
至
少
對
於
某
些
誡
命
而
昔
日
|
|
倩
靠
於
神
的
意
志
，
而
有

別
於
神
的
知
性
。
因
此
，
當
我
們
君
斯
考
特
的
哲
學
本
身
時
，
我
們
必
須
」
承
認
他
的
道
德
理
論
不
是
那
種
上
帝

任
意
的
權
威
主
義
;
如
果
我
們
君
思
想
的
歷
史
發
展
，
我
們
也
必
讀
承
認
他
的
道
德
理
論
為
奧
欽
的
理
論
舖
了

路
，
在
奧
故
看
來
道
德
法
則
包
括
了
所
有
的
訓
誠
，
是
神
的
意
志
所
任
意
創
造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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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
於
政
治
的
權
眩
，
斯
考
特
謹
慎
地
把
它
和
父
親
的
成
權
區
分
開
來
@
'
而
且
似
乎
建
議
它
建
立
於
自
由

的
認
同
之
上
。
「
政
治
威
權••••.. 

由
於
共
同
的
認
同
以
及
團
體
本
身
的
選
擇
可
以
是
正
當
的
了
@
。
斯
考
特
談

及
那
些
君
到
自
己
沒
有
某
種
權
威
可
信
就
不
能
活
下
去
的
人
民
，
以
及
那
些
把
團
體
的
護
禦
委
託
於
一
個
人
或

一
集
團
，
或
者
只
給
于
一
個
人
本
身
。
因
而
他
的
後
續
者
必
須
重
新
選
出
，
或
者
給
于
一
個
人
以
及
他
的
子
孫

」
@
。
在
其
他
地
方
@
，
他
談
到
許
多
獨
立
的
人
民
，
他
們
「
為
了
獲
得
持
續
的
和
平
狀
態
，
可
以
藉
著
眾
人

相
互
的
同
意
，
從
他
們
之
中
選
出
一
位
君
王•••••• 

」

合
法
的
威
權
是
立
法
者
所
需
要
的
要
素
之
一
，
其
他
的
要
素
是
「
明
智
」
|
|
-
依
照
正
當
理
性
去
立
法
的

能
力
@
。
立
法
者
通
過
法
律
，
不
可
為
了
自
己
的
好
處
，
而
是
要
為
了
公
眾
的
好
處
|
!
公
眾
利
益
是
立
法
的

目
的
@
。
叉
，
人
類
制
定
法
必
是
不
可
以
與
自
然
法
則
和
神
聖
制
定
法
相
互
衝
突
。
斯
考
特
和
多
瑪
斯
一
樣
，

對
於
獨
裁
政
府
的
觀
念
以
及
國
家
是
道
德
的
根
源
之
觀
念
，
都
沒
有
任
何
的
同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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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
一
輩

結

論

神
學
與
哲
學
!
!
基
督
索
垠
的
哲
學l
l

多
瑪
斯
﹒
式
的
綜
合
1
|
詩
情
與
解
釋
中
曾

把
哲
學
的
不
同
方
法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任
何
融
體
性
的
評
論
，
顯
然
應
然
留
在
下
一
珊
的
結
論
時
再
傲
，
不
過
在
此
值
得
對
於

在
本
加
中
所
處
理
之
哲
學
時
期
的
一
般
外
觀
稍
做
說
興
;
這
也
就
是
說
，
雖
然
漏
掉
了
奧
故
主
義
會
限
制
吾
人

反
省
的
範
圈
，
可
是
這
反
省
的
工
作
仍
然
是
值
得
的
。
奧
故
主
義
這
一
部
份
在
第
三
甜
再
予
以
考
慮
。

-
結論

吾
人
可
以
從
哲
學
對
於
神
學
的
關
係
來
君
，
自
羅
馬
帝
國
起
到
十
三
世
紀
綜
合
系
統
為
丘
，
哲
學
在
基
督

宗
教
世
界
里
的
發
展
。
在
基
督
宗
教
世
界
的
第
一
世
紀
，
幾
乎
沒
有
現
在
意
義
的
哲
學
|
|
郎
布
別
於
神
學
的

一
們
自
主
自
律
的
學
悶
。
當
然
，
敬
父
們
察
覺
到
理
性
和
信
仰
的
區
別
，
科
學
的
結
論
與
啟
示
的
資
料
之
間
的

區
別
;
可
是
區
分
了
理
性
與
信
仰
不
必
然
是
在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做
了
清
楚
的
區
分
。
基
督
宗
教
的
護
教
士
和

作
家
急
迫
地
想
闡
明
基
督
宗
教
的
合
理
性
，
使
用
理
性
來
證
明
像
只
有
一
位
上
帝
這
樣
的
信
仰
，
他
們
可
以
說

是
達
到
了
開
展
哲
學
論
題
的
程
度
;
可
是
他
們
的
目
的
是
在
護
傲
，
而
不
是
以
哲
學
為
主
要
的
目
的
@
即
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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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對
希
臘
哲
學
接
取
對
立
態
度
的
作
家
，
為
了
護
敬
的
宮
的
也
使
用
了
理
性
，
而
且
他
們
注
意
到
那
些
被
認
為

是
屬
於
哲
學
領
域
的
論
題
。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把
那
些
落
在
以
哲
學
為
首
的
討
論
和
論
證
孤
立
起
來
，
何
是
藉
此

想
要
粉
飾
這
一
類
基
督
帶
護
教
士
，
以
他
們
為
專
門
的
哲
學
家
，
則
是
愚
不
可
及
的
;
他
也
許
相
當
程
度
地
借

用
哲
學
家
的
東
西
，
可
是
他
視
哲
學
是
真
理
的
敗
壞
者
，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敵
人
@
至
於
那
些
對
希
臘
哲
學
主
要

採
取
愛
慕
的
態
度
之
基
督
徒
作
家
，
則
容
易
靚
希
臘
哲
學
是
基
督
宗
教
智
慧
的
預
備
@
基
督
宗
教
智
慧
不
但
包

含
了
信
仰
與
啟
示
的
奧
點
，
而
且
也
包
括
了
從
基
督
宗
教
眼
光
來
若
有
關
於
世
界
和
人
類
生
命
的
所
有
真
理
。

由
於
敬
父
們
不
只
應
用
了
理
性
來
了
解
、
修
正
，
辯
護
一
啟
示
的
資
料
，
而
且
也
處
理
了
那
些
希
臘
哲
學
家
所
曾

經
考
慮
過
的
論
題
，
因
此
他
們
不
但
發
展
了
神
學
，
而
且
也
與
基
督
宗
教
神
學
相
合
的
哲
學
預
備
了
建
構
的
材

料
。
可
是
他
們
是
神
學
家
和
注
經
家
，
除
了
一
些
偶
然
的
或
碰
巧
的
例
子
之
外
，
都
不
是
嚴
格
意
義
的
哲
學
家

;
即
使
他
們
從
事
哲
學
論
題
的
研
究
，
他
們
彷
佛
也
只
是
為
了
完
全
整
合
的
基
督
宗
教
智
慧
，
而
不
是
要
另
外

地
建
立
某
個
哲
學
或
哲
學
的
支
派
。
即
使
在
奧
古
斯
丁
也
是
如
此
，
因
為
雖
然
吾
人
可
以
從
他
的
著
作
中
重
建

一
些
哲
學
，
他
畢
竟
主
要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而
且
他
也
不
想
去
建
立
純
粹
的
哲
學
系
統
。

教
會
中
的
敬
父
們
，
像
尼
抄
的
格
里
哥
利
(
的
門
。
弩
之C
H
Z
峙
的
品
)
，
奧
古
斯
丁
等
人
，
在
他
們
的
著

作
中
借
用
了
新
柏
拉
屆
主
義
，
在
新
柏
拉
闡
主
義
的
資
料
中
發
現
可
以
幫
助
他
們
發
展
靈
性
生
活
的
「
哲
學
」

'
故
此
身
為
基
督
徒
又
為
單
徒
的
他
們
，
對
於
這
些
資
料
特
別
留
意
，
他
們
通
過
罔
顧
柏
拉
圖
主
義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自
然
地
談
到
靈
魂
，
靈
魂
與
身
體
的
關
係
以
及
靈
魂
之
嶄
向
上
帝
。
可
是
，
由
於
他
們
!
!
不
能
(

而
且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不
希
望
)
離
開
啟
示
和
神
學
來
考
慮
靈
魂
之
嶄
向
上
啼
，
因
此
他
們
的
哲
學
|
|
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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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
於
靈
魂
及
靈
魂
之
嶄
向
上
帝i
l

不
可
避
免
地
與
他
們
的
神
學
混
在
一
起
，
而
且
融
入
他
們
的
神
學
真
面

。
譬
如
說
，
吾
人
想
以
純
粹
哲
學
來
處
理
奧
古
斯
丁
的
光
啟
論
是
不
容
易
的
，
這
個
理
論
必
須
要
從
他
關
於
靈

魂
對
上
帝
的
關
係
'
以
及
它
嶄
向
上
奇
的
整
個
理
論
來
君
才
行
。

換
句
話
說
，
敬
父
們
的
態
度
，
大
體
上
說
來
，
其
基
調
就
是
我
們
所
謂
的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
譬
如

安
瑟
莫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
可
是
他
君
出
上
帝
|
|
柚
啟
示
了
基
督
束
敬
的
奧
秘
l
|
的
存
在
需
要
被
證
咦
，
因

此
他
發
展
出
自
然
神
學
，
或
者
說
幫
助
了
自
然
神
學
的
發
展
，
不
過
把
他
描
寫
為
是
一
個
坐
下
來
精
心
營
造
一

套
純
粹
哲
學
系
統
的
人
，
則
是
錯
誤
的
。
「
信
仰
需
要
理
解
」
(
早
已
g
o
g
z
g

旦
旦
色
。
立

Z
B
)
，
講
得

粗
略
一
點
，
既
可
以
往
前
做
也
可
以
往
後
傲
。
從
啟
示
資
料
出
發
，
應
用
推
理
於
神
學
的
教
義
，
以
便
盡
可
能

地
了
解
它
們
，
這
就
產
生
了
士
林
哲
學
，
此
是
往
前
傲
。
往
後
傲
是
，
考
意
啟
示
的
預
設
，
發
展
出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間
。
可
是
在
兩
種
情
況
下
，
工
作
的
心
靈
都
實
在
是
神
學
家
的
心
靈
，
即
使
在
第
二
種
情
形
下
，
是
以
哲

學
的
方
法
而
且
是
在
哲
學
的
領
域
下
來
進
行
的
。

如
果
說
由
敬
父
們
的
著
作
所
養
生
的
奧
古
斯
丁
精
神
，
是
「
信
仰
需
要
理
解
」
'
，
那
麼
它
也
可
稱
為
是

「
人
需
要
上
帝
」
的
精
神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的
這
個
面
相
，
特
別
標
記
在
波
納
文
德
身
上
，
他
的
思
想
深
深
地

滲
入
在
方
濟
主
義
感
人
的
精
神
里
。
人
可
以
深
思
受
造
物
，
外
在
的
世
界
和
內
在
的
世
界
，
辨
認
它
們
的
本
性

，
可
是
這
些
知
識
是
沒
有
用
的
，
除
非
他
在
自
然
中
君
出
「
上
帝
的
路
跡
」
，
在
自
己
身
上
看
出
「
上
帝
的
背

像
」
'
除
非
他
可
以
在
他
的
靈
魂
中
察
覺
到
上
帝
的
運
行
|
|
這
運
行
本
身
是
隱
密
的
，
可
是
在
它
的
結
果
與

它
的
能
力
中
成
為
可
見
的
。
許
多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無
疑
主
張
光
啟
論
，
其
動
機
或
是
出
自
於
保
守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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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對
於
傳
統
的
尊
敬
;
可
是
在
像
波
納
艾
德
這
樣
的
人
，
保
留
這
個
理
論
除
了
保
留
住
傳
統
主
義
之
外
又
增

加
了
更
多
的
東
西
。
曾
有
人
說
，
有
兩
種
理
論
，
一
個
較
多
歸
因
於
上
帝
一
個
較
少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選
擇

了
那
較
多
歸
因
於
上
帝
較
少
歸
因
於
受
造
物
的
理
論
;
不
過
這
只
有
當
這
個
理
論
與
靈
性
經
驗
相
諷
和
而
且
表

達
了
靈
性
的
經
驗
才
行
，
而
且
只
有
當
它
和
整
個
神
學
綱
領
相
調
和
而
且
可
以
融
入
神
學
之
內
，
這
攘
的
君
法

才
是
正
確
的
。

如
果
吾
人
把
「
信
仰
需
要
理
解
」
這
句
格
言
了
解
為
，
是
為
了
知
道
奧
古
斯
丁
精
神
以
及
說
明
在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心
目
中
哲
學
所
佔
的
地
位
，
也
許
有
人
會
反
對
，
認
為
這
樣
的
描
述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太
過
於
廣
泛
了

，
甚
至
可
以
把
那
些
沒
有
稱
他
們
自
己
是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的
人
也
劃
歸
為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思
想
家
。
從
信
仰

過
渡
到
「
理
解
」
'
一
方
面
過
渡
到
「
士
林
神
學
」
'
一
方
面
過
渡
到
哲
學
，
究
極
上
乃
是
由
於
事
實
上
基
督

宗
教
給
予
這
個
世
界
的
是
啟
示
的
救
贖
論
，
而
不
是
學
街
意
義
的
哲
學
;
甚
至
不
是
士
林
哲
學
。
基
督
徒
先
是

相
信
，
然
後
才
在
衛
護
、
解
釋
和
了
解
他
們
所
相
信
的
這
樣
的
渴
求
下
，
發
展
出
神
學
，
以
及
附
屬
於
神
學
之

下
的
哲
學
。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這
不
僅
是
早
期
基
督
徒
作
家
和
敬
父
們
的
態
度
，
這
也
是
那
些
主
要
是
神
學
家

身
分
之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的
態
度
。
他
們
先
相
信
，
然
後
才
嘗
試
去
了
解
。
這
在
多
瑪
斯
本
人
也
是
如
此
。
可
是

吾
人
如
何
能
夠
稱
多
瑪
斯
是
一
個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呢
?
把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的
」
這
個
名
辭
界
定
在
某
些
哲

學
理
論
上
不
是
比
較
好
嗎
?
一
旦
吾
人
如
此
做
了
，
吾
人
就
可
以
右
古
法
把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從
非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區
分
開
來•• 

否
則
吾
人
就
要
陷
入
在
無
望
的
混
亂
中
。

上
述
的
孕
論
中
有
一
大
堆
的
真
理
，
而
且
必
須
要
承
認
，
為
了
能
夠
在
他
們
的
哲
學
中
區
分
「
奧
古
斯
丁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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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和
「
非
奧
古
斯
丁
的
」
'
首
先
得
耍
弄
清
楚
那
些
理
論
吾
人
準
備
認
同
它
是
奧
古
斯
丁
的
，
以
及
為
什
麼

要
如
蛇
認
同
;
不
過
現
在
我
所
要
說
的
是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對
於
這
一
點
，
我
主
張
l
!

附
帶
一

項
很
重
要
的
限
制
，
待
會
再
說
l
l
l

奧
古
斯
丁
本
人
和
十
三
世
紀
中
偉
大
的
神
學
兼
哲
學
家
，
根
本
上
沒
有
什

麼
差
異
。
多
瑪
斯
的
確
在
神
學
和
哲
學
之
間
的
方
法
論
上
做
了
區
分
，
而
這
個
區
分
是
尼
沙
的
格
里
哥
利
，
奧

吉
斯
丁
以
及
安
瑟
莫
等
人
所
沒
有
的
;
可
是
，
信
仰
需
要
理
解
，
仍
然
是
多
瑪
斯
的
態
度
，
因
此
，
就
這
一
點

而
論
，
我
願
意
把
多
瑪
斯
歸
為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者
」
。
至
於
在
理
論
內
容
上
，
吾
人
採
取
另
外
的
準
則
，
乃

是
對
的
。
按
納
丈
德
在
神
學
和
哲
學
之
間
也
做
了
一
個
形
式
的
區
分
，
雖
然
他
扣
緊
而
且
強
調
一
般
認
為
是
奧

古
斯
丁
的
理
論
，
而
多
瑪
斯
則
否
認
這
些
理
論
，
對
於
這
些
一
理
論
，
吾
人
可
以
稱
波
納
丈
德
的
哲
學
是
「
奧
古

斯
丁
式
的
」
，
而
稱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是
「
非
奧
古
斯
丁
式
的
」
叉
，
我
們
已
知
道
，
披
納
丈
得
遠
比
多
瑪
斯
更

強
調
獨
立
哲
學
的
不
充
分
處
，
因
此
有
人
甚
至
說
，
波
納
文
德
系
統
中
的
統
一
性
必
讀
從
神
學
的
層
次
，
而
不

是
從
哲
學
的
層
次
來
尋
求
。
同
樣
的
，
多
瑪
斯
自
己
也
不
相
信
一
個
純
粹
獨
立
的
哲
學
在
事
實
上
和
實
踐
上
可

以
完
全
令
人
滿
意
，
而
且
像
波
納
文
德
一
樣
，
多
瑪
斯
主
要
還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
吉
爾
松
主
張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哲
學
的
領
域
是
「
可
啟
示
之
物
」
的
領
域
(
指
對
於
一
吉
爾
松
使
用
這
個
字
的
意
思
，
而
不
是
這
個
字
本
身
的

意
思
)
，
對
於
這
個
主
張
有
許
多
商
榷
的
餘
地
。

我
剛
才
提
到
「
重
要
的
限
制
」
是
這
樣
的
@
由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全
集
的
發
現
以
及
今
瑪
斯
對
它
的
採
納
，

只
要
所
接
納
的
與
正
統
神
學
相
一
致
，
多
瑪
斯
都
為
它
提
供
獨
立
哲
學
的
資
料
。
在
討
論
多
瑪
斯
時
，
我
已
經

暗
示
過
，
使
用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系
統
有
助
於
哲
學
成
為
自
覺
的
，
而
且
殷
切
盼
望
著
獨
立
與
自
主
。
在
哲
學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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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相
當
缺
乏
時
，
如
敬
父
時
期
和
中
世
紀
前
幾
個
世
紀
，
幾
乎
沒
有
自
主
哲
單
自
己
發
展
這
個
問
題
(
辯
證
法

教
學
的
現
象
是
不
需
認
真
考
慮
的
)
;
可
是
一
旦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主
羲
'
|
|
至
少
似
乎
是
一
個
完
整
的
哲

學
系
統
|
|
獨
立
於
神
學
之
外
而
加
以
精
心
營
造
，
已
經
正
式
登
場
並
且
博
得
了
他
上
場
的
權
利
，
分
道
攝
鋪

至
此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 

哲
學
已
經
成
長
﹒
而
且
立
即
要
求
它
的
成
長
權
，
甚
至
要
出
外
流
浪
。
可
是
這
絕
不
是

多
瑪
斯
的
意
圈
，
他
的
意
思
是
利
用
亞
里
多
斯
德
來
建
立
一
廣
大
的
神
學
兼
哲
學
系
統
，
在
此
系
統
中
，
神
學

是
最
究
極
的
衡
量
標
車
@
可
是
，
孩
子
已
經
長
大
了
，
所
行
所
為
未
必
總
是
符
合
他
們
父
親
的
期
望
。
波
納
文

德
、
亞
爾
伯
，
多
瑪
斯
科
用
了
且
納
入
了
愈
來
愈
多
的
新
哲
學
資
料
，
而
且
他
們
始
終
養
育
一
個
將
要
走
自
己

道
路
的
孩
子
;
可
是
連
三
個
人
，
雖
然
在
一
些
哲
學
理
論
上
彼
此
各
異
，
可
是
在
基
督
宗
教
綜
合
系
統
上
卸
是

一
致
的
。
他
們
屬
於
聖
徒

(
ω呂
立
戶
)
，
而
不
屬
於
哲
學
家
(
甘
冒
口
。
間
。
。
E
V
-
-而且
如
果
吾
人
希
望
知
道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對
於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根
本
對
比
，
吾
人
以
聖
安
瑟
莫
和
技
納
文
德
對
比
於
多
瑪
斯
，

不
應
該
多
於
把
安
瑟
莫
，
按
納
文
德
和
多
瑪
斯
對
比
於
拉
丁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羲
者
及
十
四
世
紀
的
奧
坎
學
派
。

哲
學
家
與
極
端
的
漫
步
學
派
，
和
敬
父
與
神
學
家
和
聖
徒
彼
此
針
鋒
相
對
。

西洋哲學史

-
一

上
面
所
說
的
引
我
們
進
入
「
基
督
宗
教
的
哲
學
」
這
個
問
題
。
吾
人
可
以
說
中
世
紀
的
「
基
督
宗
教
的
哲

學
」
嗎
?
如
果
可
以
，
是
在
什
麼
意
義
下
?
如
果
哲
學
是
人
類
的
研
究
與
知
識
之
一
個
合
法
且
自
主
的
領
域
(

「
自
主
的
」
是
說
哲
學
家
有
他
們
自
己
的
芳
法
和
題
材
)
，
那
麼
倒
乎
沒
有
也
不
能
有
「
基
督
宗
教
的
」
。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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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或
基
督
宗
教
的
數
學
)
是
很
荒
謬
的
事
。
一
個
生
物
學
家
或
數
學
家
可
以
是
基
督

徒
，
可
是
他
的
生
物
學
或
他
的
數
學
不
能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
同
樣
的
，
吾
人
可
以
說
一
個
哲
學
家
是
基
督
徒
，

可
是
他
之
為
哲
學
家
不
能
說
是
「
基
督
宗
教
的
」
。
他
的
哲
學
也
許
是
真
的
，
而
且
可
以
和
基
督
宗
教
相
調
和

，
可
是
吾
人
不
能
稱
科
學
的
論
述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
只
因
為
它
是
真
的
而
且
和
基
督
宗
教
可
以
相
調
和
。
.
就
像

數
學
家
可
以
或
是
異
教
徒
或
是
同
教
徒
，
或
是
基
督
徒
，
可
是
數
學
慨
不
是
異
敬
的
，
不
是
問
敬
的
，
也
不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
同
樣
的
，
雖
然
哲
學
家
可
以
是
異
教
徒
，
或
是
同
教
徒
，
或
是
基
督
徒
，
可
是
哲
學
既
不
是
異

敬
的
，
不
是
間
教
的
，
也
不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
對
於
一
個
科
學
的
假
設
而
言
，
與
它
相
干
的
問
題
是
真
或
假
，

由
觀
察
、
實
驗
來
于
以
證
實
或
否
證
，
而
不
在
乎
它
是
不
是
由
一
個
基
督
徒
、
興
都
教
徒
、
或
無
神
論
者
所
提

出
來
的
;
與
一
個
哲
學
理
論
相
干
的
問
題
在
乎
它
是
真
是
假
，
它
對
於
事
實
所
做
的
說
明
或
所
想
要
做
的
說
明

夠
不
夠
恰
當
，
而
不
在
乎
它
是
由
一
個
相
信
宙
斯

(
N
g
ω
)的
人
，
一
個
穆
罕
默
德
的
信
徒
，
或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神
學
家
所
做
的
說
明
。
「
基
督
宗
教
的
哲
學
」
遺
個
辭
語
能
夠
是
合
法
的
，
頂
多
是
指
與
基
督
索
敢
相
調
和

的
哲
學
，
如
果
它
的
意
思
超
過
了
這
個
範
間
，
那
麼
吾
人
所
說
的
哲
學
不
全
然
是
哲
學
，
而
是
至
少
有
些
部
分

是
神
學
。

這
是
一
個
合
理
而
且
可
以
理
解
的
觀
念
，
而
且
它
的
確
代
表
了
多
瑪
斯
對
於
哲
學
態
度
的
一
個
側
面
;
這

個
倒
面
表
現
在
他
形
式
地
區
分
了
哲
學
和
神
學
。
哲
學
家
從
受
造
物
出
發
，
神
學
家
從
上
帝
開
始
。
哲
學
家
的

原
則
是
那
些
由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可
以
識
別
的
，
神
學
家
的
原
則
則
是
啟
示
的
;
哲
學
家
處
理
自
然
的
秩
序
，

神
學
家
主
要
是
處
理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緊
緊
執
守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這
個
側
面
，
吾
人
多
少
會
陷

「
基
督
宗
教
的
物
理
學
」

.761. 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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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某
些
困
難
的
立
場
襄
。
波
納
文
德
認
為
，
除
了
在
信
仰
之
光
下
，
無
法
獲
得
任
何
令
人
滿
意
的
形
上
學
。
譬

如
說
，
原
型
的
觀
念
之
哲
學
理
論
，
與
「
言
」
(
者
自
己
的
神
學
理
論
密
切
地
聯
結
起
來
。
因
此
，
吾
人
是

要
說
波
納
丈
德
沒
有
一
個
恰
當
意
義
的
哲
學
呢
?
或
者
吾
人
是
要
從
哲
學
的
要
素
中
整
理
(
揀
選
出
)
神
學
的

要
素
?
如
果
是
這
樣
，
吾
人
豈
不
是
瀕
臨
於
建
構
一
個
搜
納
丈
得
自
己
都
很
難
承
認
是
他
自
己
思
想
和
意
念
表

達
的
「
波
納
文
傳
哲
學
」
這
個
危
險
嗎
?
允
許
波
納
文
德
哲
學
的
觀
念
是
一
種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
就
像
早
期
基

督
徒
作
家
所
努
力
要
表
達
的
基
督
宗
教
綜
合
系
統
，
這
攘
做
不
是
較
為
省
事
嗎
?
一
個
歷
史
學
家
有
權
利
採
取

這
個
觀
點
。
如
果
我
們
以
一
個
哲
學
家
身
升
|
|
確
信
哲
學
若
不
是
建
立
於
自
己
的
根
基
上
便
沒
有
哲
學
可
言

，|
l

來
說
話
，
那
麼
吾
人
將
不
會
承
認
有
「
基
督
宗
教
的
哲
學
」
;
或
者
，
反
觀
吾
人
以
一
個
「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的
身
分
來
說
話
，
那
麼
吾
人
得
要
批
評
任
何
其
他
不
同
的
哲
學
概
念
。
可
是
，
如
果
吾
人
以
歷
史
學
家
的

身
分
來
說
話
，
從
外
面
來
觀
察
，
那
麼
吾
人
將
會
識
別
出
兩
種
不
同
的
哲
學
概
念
。
一
個
是
技
納
丈
德
的
哲
學

概
念
|
|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的
概
念
;
另
一
個
是
多
瑪
斯
和
斯
考
特
的
概
念

!
!
1

哲
學
不
可
恰
當
地
稱
為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
除
非
它
與
神
學
可
以
相
調
和
。
從
這
個
觀
點
，
吾
人
可
以
說
，
即
使
技
納
丈
德
在
哲
學
和
神
學
之
間

做
了
一
個
形
式
的
區
分
，
他
仍
然
繼
續
了
教
父
們
的
傳
統
;
反
之
，
哲
學
則
從
多
瑪
斯
摟
受
了
一
張
特
許
狀
。

在
這
個
意
義
下
，
多
瑪
斯
是
「
現
代
的
」
而
且
擔
望
著
未
來
。
做
為
一
個
自
足
的
哲
學
，
多
瑪
斯
主
義
可
以
參

與
於
與
其
他
哲
學
的
論
辯
和
討
論
，
因
為
它
可
以
完
全
脫
離
教
義
神
學
，
而
波
納
丈
梧
的
基
督
荒
教
哲
學
則
很

難
如
此
。
當
然
，
一
個
真
正
的
波
納
丈
祺
信
徒
，
可
以
在
某
些
特
別
的
論
點
上
與
現
代
的
哲
學
家
辯
論
，
譬
如

說
:
上
帝
的
存
在
，
可
是
他
整
個
系
統
很
難
以
同
等
的
身
分
進
入
哲
學
的
舞
台
，
正
因
為
它
不
全
然
是
哲
學
系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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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
而
只
是
一
個
基
督
宗
教
的
綜
合
系
統
。

可
是
，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奧
古
斯
丁
、
波
納
文
德
、
大
亞
爾
伯
，
和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不
都
可
以
稱
為
基

督
宗
教
的
嗎
?
他
們
所
討
論
的
問
題
有
部
分
是
由
神
學
來
決
定
，
有
部
分
則
是
由
於
為
了
辯
護
基
督
宗
教
真
理

的
必
然
性
而
決
定
的
。
當
亞
里
斯
多
德
論
證
一
個
不
動
的
動
者
存
在
，
他
是
在
同
答
形
上
學
(
以
及
物
理
學
)

所
決
定
的
問
題
;
可
是
當
安
瑟
姆
、
技
納
丈
德
，
和
多
瑪
斯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他
們
是
為
了
使
別
人
接
受
他

們
所
已
經
相
信
的
啟
示
，
而
顯
示
出
它
們
的
理
性
根
接
。
波
納
文
德
很
關
切
上
帝
之
於
靈
魂
的
內
在
活
動
之
證

明
;
而
即
使
里
多
瑪
斯
使
用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自
己
的
論
證
'
他
也
不
是
在
問
答
一
個
抽
象
的
問
題
，
或
有
興
趣

於
證
明
一
個
不
動
的
動
者
，
一
個
運
動
的
最
後
因
;
他
興
趣
的
是
在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1
1

一
個
對
於
多
瑪
斯

而
一
百
其
一
意
義
超
過
不
動
的
動
者
之
存
有
。
他
的
論
證
自
然
可
以
就
其
本
身
來
考
慮
，
而
且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焉

，
它
們
必
須
如
此
被
考
慮
;
可
是
他
是
以
神
學
的
觀
點
來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認
為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是
信
仰
的

前
奏
。
叉
，
雖
然
多
瑪
斯
的
確
談
到
哲
學
或
形
上
學
是
存
有
自
身
的
科
學
，
而
且
雖
然
他
宣
告
對
於
土
帝
的
理

性
知
識
是
哲
學
最
高
的
部
分
，
是
其
他
的
部
分
所
要
達
到
的
，
這
些
在
在
都
可
以
視
為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話
語

中
所
暗
示
的
;
可
是
他
在
「
神
學
大
全
」
中
(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看
它
是
最
重
要
的
，
從
神
學
的
觀
點
來
君
亦

然
)
，
他
沿
著
神
學
所
建
議
的
秩
序
，
而
且
他
的
哲
學
很
密
切
地
調
和
於
神
學
，
而
構
成
了
一
個
綜
合
。
多
瑪

斯
的
確
不
以
巴
黎
大
學
文
學
院
教
授
們
的
精
神
來
處
理
哲
學
問
題
，
他
乃
是
以
基
督
徒
神
學
家
的
精
神
來
處
理

它
們
。
再
者
，
不
管
他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也
不
管
他
常
常
重
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話
，
我
想
吾
人
可
以
主
張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與
其
說
哲
學
是
對
一
般
存
有
的
研
究
，
還
不
如
說
是
哲
學
是
對
於
上
帝
的
活
動
以
及
上
帝

.763. 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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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的
研
究
，
|
|
在
自
然
理
性
會
帶
領
我
們
這
個
範
圍
之
內
就
可
以
如
此
說
l
!
;

因
此
上
帝
是
他
神
學
的
中

心
，
也
是
他
哲
學
的
中
心
，
所
探
究
的
都
是
同
一
個
上
帝
，
只
不
過
是
以
不
同
的
方
法
來
獲
得
罷
了
。
前
面
我

曾
提
議
說
，
多
瑪
斯
給
予
哲
學
一
張
正
式
的
特
許
狀
，
其
一
意
是
說
哲
學
在
最
後
走
他
自
己
的
路
，
而
且
我
認
為

這
是
真
的
;
可
是
一
還
不
是
說
多
瑪
斯
正
視
或
是
渴
望
把
「
哲
學
」
從
神
學
中
分
離
出
來
，
相
反
的
，
他
嘗
試
一

個
更
大
的
綜
合
，
他
以
基
督
徒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的
身
分
來
做
這
個
嘗
試
。
無
疑
地
，
他
已
經
考
慮
到
，
在
他

君
來
會
使
後
世
哲
學
家
越
軌
和
錯
誤
的
，
大
部
分
正
是
那
些
原
因
，
有
鑑
於
此
，
他
乃
宣
告
啟
示
真
的
是
必
須

的
。

西洋哲學史

-“. -__. 
本
書
給
予
多
瑪
斯
比
其
他
任
何
哲
學
家
更
大
的
篇
幅
，
而
事
實
上
也
應
該
如
此
，
因
為
在
本
書
所
介
紹
的

，
多
瑪
斯
主
義
無
疑
是
最
重
要
且
最
廣
大
的
系
統
。
我
已
經
強
調
過
那
些
不
源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之
多
瑪
斯
哲
學

的
側
面
，
而
且
我
想
，
吾
人
應
該
把
這
個
側
面
謹
誌
在
心
，
免
得
吾
人
忘
記
多
瑪
斯
主
義
是
一
大
綜
合
，
而
不

只
是
全
盤
地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不
過
，
多
瑪
斯
主
義
當
然
仍
可
視
為
是
基
督
宗
教
朝
向
於
接
受
以
及
利

用
以
亞
旦
斯
多
德
為
代
表
的
希
臘
哲
學
這
一
連
動
過
程
中
的
最
頂
蠱
，
因
為
事
實
上
在
敬
父
時
期
，
哲
學
的
全

部
內
容
和
目
的
是
指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利
用
哲
學
對
於
敬
父
們
而
言
就
是
利
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譬
如
說
，
奧

古
斯
丁
對
於
有
別
於
新
柏
拉
國
主
義
之
真
正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系
統
所
知
極
少
。
叉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精
神
特

性
很
投
合
於
敬
父
們
的
心
一
意
。
因
此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範
疇
可
以
在
早
期
中
世
紀
長
久
地
壟
斷
基
督
宗
教
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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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乃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情
，
從
以
下
事
實
便
可
了
解
，
教
父
們
利
用
它
們
，
以
及
它
們
由
於
附
著
於
像
偽
名
丹
尼

斯
|
i
一
般
相
信
他
是
經
由
保
祿
而
皈
依
基
督
宗
教
的
|
|
著
作
的
權
威
因
而
被
神
聖
化
，
甚
至
，
即
使
當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全
集
已
經
有
了
拉
丁
譯
本
|
|
從
希
臘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1
l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特
色
與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特
色
之
間
的
差
異
封
不
曾
設
清
楚
地
辨
認
出
來

•. 

只
要
把
「
論
原
因
之
書
」

以
及
「
神
學
基
礎
」
故
劃
屬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
尤
其
那
些
偉
大
的
同
教
註
釋
家
自
己
又
大
量
地
引
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來
註
釋
，
這
些
差
異
便
不
可
能
清
楚
地
被
辨
認
出
來
。
當
然
，
從
「
形
上
學
」
一
書
就
可
以
清
楚

君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批
判
柏
拉
圖
，
可
是
至
於
這
個
批
評
正
確
的
原
貌
如
何
以
及
它
的
範
圍
多
大
便
不
很
清
整
。

因
此
，
接
受
和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等
於
是
對
所
有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否
定
和
拒
絕
，
而
且
雖
然
多
瑪
斯
辨
認
出

「
論
原
因
之
書
」
不
是
亞
里
斯
今
德
的
著
作
，
可
是
吾
人
可
以
認
為
他
對
於
與
基
督
宗
教
一
致
的
方
式
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
不
只
是
一
個
「
更
好
的
部
分
」
的
解
釋
(
這
是
任
何
一
個
概
是
基
督
徒
又
是
歷
史
學
家
的
觀
點

)
，
而
且
也
繼
承
了
他
那
個
時
代
對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一
般
概
念
。
按
納
丈
德
的
確
思
考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柏

拉
圖
的
批
評
含
有
對
於
模
型
論
的
否
認
(
依
我
的
意
見
，
波
納
丈
德
是
相
當
正
確
的
)
;
可
是
多
瑪
斯
並
不
如

此
認
為
，
而
且
他
依
接
這
些
來
解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
吾
人
也
許
被
誘
導
，
而
認
為
多
瑪
斯
只
是
漂
白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
可
是
吾
人
不
應
該
說
，
「
亞
里
斯
多
德
」
對
於
多
瑪
斯
的
意
義
遠
遠
超
過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於
現
代
希
臘

哲
學
史
家
的
意
義
，
至
少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他
在
那
些
本
身
不
純
粹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詮
釋
家
和
哲
學
家

君
來
，
他
是
一
個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即
使
是
極
端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者
i
l
拉
丁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在

意
圖
上
也
不
是
嚴
格
的
純
粹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如
果
吾
人
揉
取
這
個
觀
點
，
吾
人
將
會
發
現
很
容
易
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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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是
「
哲
學
家
」
(
→
Z
E

口
。
的
。U
F
Z
)
，
而
吾
人
也
會
了
解
，
當
多
瑪
斯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洗
禮
時
，
他
不
只
是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來
代
替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他
乃
是
在
完
成
早
期

基
督
宗
教
已
經
開
始
的
吸
收
希
臘
哲
學
的
過
程
。
在
某
個
意
義
下
，
我
們
可
以
說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同
教
哲
學
和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都
聚
集
融
會
在
多
瑪
斯
哲
學
之
內
，
這
不
是
說
那

些
接
選
擇
的
要
素
機
械
式
地
並
列
在
一
齊
，
而
是
說
一
個
真
正
的
融
和
與
綜
合
在
某
些
基
本
觀
念
有
規
律
的
引

導
下
已
經
完
成
了
。
全
幅
意
義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
因
而
是
基
督
宗
教
神
學
與
希
臘
哲
學
的
綜
合
(
此
處
的
希
臘

哲
學
是
指
聯
合
其
它
要
素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或
以
晚
點
哲
學
幫
助
下
所
解
釋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主
義
)
，
在
此

西洋哲學史

綜
合
中
，
哲
學
在
神
學
的
幫
助
下
來
考
慮
，
而
神
學
自
身
也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
以
從
希
臘
哲
學
、
特
別
是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借
來
的
範
疇
，
表
達
出
來
。

我
已
經
斷
定
多
瑪
斯
主
義
是
基
督
宗
教
神
學
和
希
臘
哲
學
的
綜
合
，
這
也
許
似
乎
暗
示
著
狹
義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
|
|
郎
，
只
以
多
瑪
斯
哲
學
代
表
著
希
臘
哲
學
的
綜
合
，
而
且
除
了
希
臘
哲
學
之
外
沒
有
什
麼
其
它
的
東

西
。
首
先
，
說
希
臘
哲
學
比
說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要
來
得
好
，
最
簡
單
的
理
由
是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是
柏
拉
圖
主

義
(
廣
義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
包
括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以
及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綜
合
，
不
過
吾
人
不
應
該
忘
記

，
同
教
和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家
對
他
思
想
的
形
成
也
有
很
重
要
的
影
響
。
在
本
哲
學
史
中
的
第
一
珊
，
我
曾
論
到

柏
拉
圖
和
車
里
斯
多
德
應
該
視
為
是
互
補
的
思
想
家
|
|
至
少
在
某
些
方
面
應
該
如
此
。
而
且
一
個
綜
合
系
統

乃
是
必
須
的
。
多
瑪
斯
阿
奎
那
完
成
了
這
個
綜
合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說
他
的
哲
學
只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而

已
;
它
更
應
該
是
希
臘
哲
學
的
綜
合
，
而
不
只
是
一
些
相
異
的
要
素
排
列
並
置
一
起
而
已
。
譬
如
說
，
多
瑪
斯



不
是
接
受
柏
拉
圖
及
奧
古
斯
丁
傳
統
的
模
型
論
而
將
它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實
體
形
式
理
論
並
列
在
一
齊
而
已
;

他
給
予
每
一
個
要
素
它
自
己
存
有
學
的
地
位
;
使
實
體
形
式
服
從
於
原
型
的
觀
念
，
而
且
就
吾
人
可
稱
之
為
在

上
帝
裹
的
「
觀
念
」
這
個
一
意
義
來
加
以
解
釋
。
叉
，
如
果
他
採
取
了
(
原
始
)
柏
拉
圍
的
分
亭
這
個
概
念
，
他

利
用
它
的
方
式
不
會
和
他
形
上
學
中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要
素
相
互
矛
盾

e

多
瑪
斯
超
越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質
論

，
而
且
在
存
在
與
本
質
之
間
的
實
在
區
分
中
，
認
識
到
潛
能
和
實
現
原
則
更
深
刻
的
應
用
。
這
個
區
分
使
他
可

以
使
用
柏
拉
圖
分
享
，
已
觀
念
來
解
釋
右
限
的
存
有
，
而
同
時
他
視
上
帝
為
「
自
身
桓
存
者
」
，
而
不
只
是
一
個

不
動
的
動
者
，
使
得
他
一
月
以
使
用
分
享
的
觀
念
，
以
致
於
浮
現
了
在
柏
拉
圖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里
未
曾
發
現
之
創

造
的
觀
念
;
不
消
說
，
多
瑪
斯
不
以
全
幅
意
義
的
分
享
為
一
個
前
提
;
在
上
帝
存
在
未
證
明
之
前
，
不
能
獲
得

完
全
的
分
享
觀
念
，
可
是
營
造
這
個
觀
念
的
材
料
已
經
由
本
質
和
存
在
之
間
的
區
分
提
供
出
來
了
。

四

結論

在
本
書
中
所
揉
取
的
某
些
觀
念
也
許
位
乎
有
些
不
一
致
，
可
是
吾
人
必
讀
記
得
，
對
於
中
世
紀
哲
學
可
以

評
取
不
同
的
觀
點
，
甚
至
對
於
任
何
時
期
的
哲
學
史
也
的
確
是
如
此
。
根
攘
吾
人
是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康
德
主

義
者
、
黑
格
爾
主
義
者
、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或
邏
輯
實
證
論
者
，
吾
人
可
以
採
取
不
同
的
觀
點
，
從
不
同
的
方
向

來
解
釋
哲
學
的
發
展
。
除
此
之
外
，
甚
至
同
樣
的
人
可
以
分
辨
出
不
同
解
釋
的
原
則
或
模
式
，
其
中
任
何
一
種

，
他
都
不
顧
意
以
它
完
全
不
合
理
而
于
以
棄
絕
，
而
也
沒
有
任
何
一
種
是
他
準
備
宣
告
它
是
完
全
真
確
而
且
怡

當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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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操
取
直
線
式
或
進
展
式
的
解
釋
乃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從
某
些
觀
點
來
若
是
完
全
合
法
的
。
在
早
期

的
基
督
宗
教
，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吸
引
且
利
用
希
臘
哲
學
實
際
上
是
從
零
點
開
始
，
通
過
教
父
們
到
了
早
期
中
世

紀
的
士
林
學
派
逐
漸
地
增
加
，
後
來
由
於
從
希
臘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的
著
作
突
然
相
對
地
豐
富
起

，
來
經
過
奧
戚
涅
的
成
廳
(
司
E
E
B

丘
〉
口
〈
。
品5
)
，
海
爾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丘
。
話
E
R
R
E

丘
3
)
，

技
納
文
德
、
大
亞
爾
伯
等
人
一
連
串
的
發
展
，
一
直
到
了
最
後
，
在
多
瑪
斯
的
綜
合
系
統
中
達
到
了
頂
壘
。
根

攘
這
一
路
線
的
解
釋
，
必
須
親
接
納
丈
德
的
哲
學
是
多
瑪
斯
主
義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而
不
是
一
個
與

它
本
質
上
相
異
帥
哲
學
。
吾
人
視
多
瑪
斯
的
發
展
，
不
盡
然
是
謀
取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以
代
替
奧
古
斯
丁
或
新
柏

拉
圖
式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
而
是
許
多
不
同
的
希
臘
哲
學
、
同
教
哲
學
和
基
督
宗
教
哲
學
，
以
及
一
些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所
貢
獻
的
原
創
觀
念
•••••• 

這
些
思
想
潮
流
的
灌
集
與
綜
合
，
吾
人
以
為
在
多
瑪
斯
主
義
之
前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
不
是
對
立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
而
是
先
於
多
瑪
斯
的
士
林
學
派
，
或
是
早
期
中

世
紀
的
士
林
學
派
。
對
我
而
言
，
這
一
路
線
的
解
釋
似
乎
比
較
合
法
，
而
且
它
最
大
的
好
處
是
不
會
引
入
多
瑪

斯
主
義
是
純
粹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這
一
個
歪
曲
的
觀
念
。
靚
多
瑪
斯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化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
比

說
它
是
柏
拉
圖
化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更
有
可
能
而
且
更
為
合
法
。
前
面
所
講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
綜
合
」
的

特
色
，
以
及
它
對
於
希
臘
、
岡
教
、
一
般
哲
學
的
關
係
'
勝
於
它
對
於
特
別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關
係
'
支

持
了
這
一
路
線
的
解
釋
，
而
且
在
本
哲
學
史
中
第
一
珊
所
提
到
關
於
柏
拉
圖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互
補
性
，

也
建
議
了
第
一
路
線
的
解
釋
。

在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吾
人
完
全
跟
從
這
一
路
線
的
解
釋
，
吾
人
會
瀕
臨
了
一
個
危
險
，
郎
，
會
遺
漏
掉
中
世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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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哲
學
的
豐
富
性
，
而
且
也
會
遺
落
了
不
同
哲
學
家
的
個
體
性
。
接
納
丈
德
的
精
神
和
羅
傑
﹒
培
根
(
悶
。
怕
自

由
"
。
。
志
的
精
神
不
同
，
也
不
同
於
多
瑪
斯
的
精
神
。
法
國
歷
史
學
家
，
像
吉
爾
松
已
經
為
我
們
做
了
很
大
的

貢
獻
，
引
導
我
們
注
意
，
並
且
浮
現
出
個
別
思
想
家
的
特
殊
天
份
。
中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
個
體
性
」
格
外
地
受
到

歡
迎
，
因
為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分
享
了
共
同
的
神
學
背
景
，
因
此
它
們
哲
學
的
差
異
表
現
在
相
當
有
限
的
領
域
，

其
結
果
是
中
世
紀
哲
學
似
乎
對
於
一
些
重
要
的
論
點
有
一
連
串
的
重
覆
，
並
且
對
於
相
對
上
不
重
要
的
論
點
也

有
一
連
串
的
差
異
。
如
果
吾
人
只
說
，
故
納
丈
德
設
定
了
一
個
特
殊
的
光
啟
論
，
而
多
瑪
斯
拒
絕
它
，
他
們
之

間
的
差
異
令
人
感
到
興
趣
的
程
度
比
不
上
波
納
丈
德
的
光
啟
論
與
他
整
個
思
想
系
統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及
從
多

瑪
斯
整
個
立
場
來
看
對
於
任
何
特
殊
光
啟
論
的
否
認
。
可
是
除
非
吾
人
先
浮
現
出
每
一
個
思
想
家
的
特
有
精
神

，
否
則
吾
人
不
能
描
述
搜
納
文
德
的
整
體
思
想
或
多
瑪
斯
的
整
體
系
統
。
像
我
在
本
書
前
面
所
提
議
的
，
吉
爾

松
實
在
是
過
份
誇
大
了
多
接
納
文
德
和
多
瑪
斯
兩
人
之
間
的
差
異
，
而
且
吾
人
可
以
視
技
納
丈
德
的
哲
學
是
多

瑪
斯
主
義
發
展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勝
於
視
它
為
是
與
多
瑪
斯
哲
學
相
互
平
行
發
展
之
相
異
的
哲
學
。
可
是
，
不

同
的
人
對
於
哲
學
有
不
同
的
概
念
，
這
是
可
能
的
，
一
個
人
如
果
不
接
受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觀
點
，
他
很
可
能
不

容
易
傾
向
於
認
為
技
納
艾
德
是
一
未
完
成
的
多
瑪
斯
，
正
如
同
一
個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不
太
容
易
靚
柏
拉
間
是
未

完
成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
我
想
，
過
份
堅
持
直
線
式
的
解
釋
，
以
致
於
排
除
以
吉
爾
松
為
代
表
的
那
一
種
類
型
的

解
釋
，
乃
是
錯
誤
的
;
相
反
的
，
過
份
堅
持
不
同
的
思
想
家
的
特
色
和
精
神
，
以
致
於
君
不
到
思
想
朝
向
一
個

完
全
綜
合
系
統
而
發
展
，
也
是
錯
誤
的
。
狹
義
的
眼
光
很
難
產
生
恰
當
的
了
解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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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當
吾
人
可
以
把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發
展
看
做
是
邁
向
多
瑪
斯
主
義
綜
合
系
統
的
發
展
，
並
視
先
於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是
發
展
中
的
階
段
，
而
且
當
吾
人
可
以
更
專
心
於
不
同
哲
學
的
特
殊
性
和
不
同
思
想
家
個
人
的
精
髓
，
吾

人
也
可
以
君
到
且
浮
現
出
發
展
的
不
同
路
線
。
因
此
，
吾
人
可
以
區
分
不
同
穎
型
的
「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而
不

必
滿
足
於
一
個
「
疊
合
字
」
門
即
由
奧
古
斯
丁
和
主
義
兩
字
所
疊
合
而
成
的
字
(
〉

c
m
c
叩
門
古
巴
的
自
)
〕
。
譬

如
說
，
區
分
波
納
艾
德
之
方
濟
會
式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和
理
查

(
E
n
y
m旦
旦

Z
E
E
丘

8
)

之
亞
里
斯
多

德
化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或
亭
利

(
z
g
a
。
凹
凸
F
S
C

以
及
部
﹒
斯
考
特
(
口
口
口
的
時
已
己
的
)
之
亞
維
黨
納

式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吾
人
可
以
追
掠
亞
維
塞
納
，
亞
維
洛
艾
和
亞
維
采
布
陸
對
於
中
世
紀
思
想
個
別
的
影
響

，
並
且
嘗
試
給
予
相
應
的
歸
類
，
然
後
再
稱
之
為
亞
維
塞
納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亞
維
采
布
陸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以
及
拉
丁
的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這
些
解
釋
，
法
國
的
歷
史
學
家
已
經
使
用
過
了
。
對
這
樣
的
影
響
進
行
研

究
的
確
是
有
價
值
的
，
可
是
由
這
樣
的
研
究
而
來
的
歸
類
，
不
能
視
為
是
對
中
世
紀
哲
學
完
全
而
且
絕
對
恰
當

的
分
類
，
堅
持
過
去
的
影
響
容
易
混
淆
原
始
的
貢
獻
，
因
為
吾
人
是
倚
靠
心
中
採
取
對
於
他
們
哲
學
的
某
些
一
要

點
，
來
決
定
是
否
一
個
哲
學
家
落
入
亞
維
塞
納
、
亞
維
洛
艾
或
亞
維
采
布
陸
的
影
響
。

叉
，
吾
人
可
以
從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對
「
人
文
主
義
」
、
一
般
性
的
希
臘
思
想
、
文
化
和
科
學
的
關
係
'
來

若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發
展
。
因
此
如
果
彼
得
﹒
達
米
安
(
的
門
用
芯
片
倚
門
口
的
W
B
E
S是
對
於
人
文
主
義
採
取
消
極
態
度

的
代
表
，
那
麼
大
亞
爾
伯
和
羅
傑
﹒
培
根
則
是
積
極
態
度
的
代
表
。
從
政
治
的
觀
點
來
君
，
多
瑪
斯
主
義
代
表

西洋哲學史



結論

以
自
然
的
及
人
女
的
事
物
與
超
自
然
的
事
物
相
和
諧
，
吉
爾
茲

(
2
}
g
o閃
閃
。
B
m
)的
政
治
理
論
則
缺
乏
這
個

特
色
。
與
他
的
前
輩
和
當
時
代
的
人
比
較
起
來
，
多
瑪
斯
把
知
識
和
行
為
中
更
多
的
部
分
歸
因
為
人
類
的
行
為

，
這
也
許
可
說
是
代
表
一
種
人
文
主
義
的
傾
向
。

總
之
，
中
世
紀
哲
學
可
以
從
許
多
側
面
來
予
以
考
喔
，
每
一
側
面
都
有
它
自
己
正
當
的
理
由
，
而
且
如
果

吾
人
想
對
於
中
世
紀
有
恰
當
的
君
法
，
這
些
側
面
皆
應
予
以
考
慮
;
不
過
對
於
任
何
總
體
中
世
紀
哲
學
更
廣
泛

的
處
理
，
必
須
留
在
下
一
珊
的
結
論
，
那
時
十
四
世
紀
的
哲
學
也
已
討
論
過
了
。
雖
然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中
世
紀

哲
學
和
多
瑪
斯
哲
學
不
是
同
義
的
，
可
是
在
本
珊
中
，
多
瑪
斯
的
偉
大
綜
合
系
統
自
然
地
且
合
理
地
估
攘
了
中

心
的
地
位
。
十
四
世
紀
是
一
個
思
辨
思
想
的
世
紀
，
在
那
世
紀
里
，
思
辨
的
思
想
家
格
外
的
多
。
那
是
一
個
原

創
性
思
想
家
的
世
紀
，
它
們
的
思
想
尚
未
硬
化
成
哲
學
學
派
的
教
條
式
理
論
。
雖
然
十
三
世
紀
偉
大
的
思
想
家

在
哲
學
理
論
上
彼
此
各
異
，
而
且
相
互
批
評
，
可
是
他
們
都
是
在
一
個
共
同
接
受
的
形
上
原
則
之
背
景
下
如
此

傲
的
。
吾
人
必
須
區
分
對
於
被
接
受
之
形
上
原
則
之
應
用
的
批
評
，
以
及
對
於
形
上
學
系
統
之
基
礎
的
批
評
，

前
者
是
中
世
紀
所
有
偉
大
的
思
辨
思
想
家
所
實
行
的
，
而
後
者
則
一
直
到
了
十
四
世
紀
才
出
現
。
我
以
討
論
斯

考
特
的
思
想
來
結
束
本
加

l
!

從
年
代
的
觀
點
來
君
他
在
十
三
世
紀
和
+
四
世
紀
的
交
界
;
可
是
即
使
吾
人
可

以
在
他
的
哲
學
中
辨
認
出
他
的
哲
學
是
更
為
極
端
的
批
判
主
義
精
神
的
初
步
開
端
|
|
』
此
種
批
判
主
義
是
奧
坎

主
義
運
動
的
特
色
，
斯
考
特
對
他
同
時
代
人
的
批
判
並
不
涉
及
對
於
十
三
世
紀
共
同
接
受
之
形
上
原
則
的
否
認

。
罔
顧
中
世
紀
，
我
們
也
許
很
容
易
在
斯
考
特
的
系
統
中
君
到
兩
個
世
紀
之
間
，
多
瑪
斯
時
代
與
奧
坎
主
義
時

代
之
間
的
橋
標
;
可
是
奧
坎
自
己
的
確
不
曾
在
斯
考
特
身
上
找
到
類
似
的
精
神
，
而
且
我
認
為
即
使
斯
考
特
的

.771. 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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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學
的
確
為
一
個
更
極
端
的
批
判
主
義
舖
路
，
他
的
哲
學
必
須
視
為
是
偉
大
中
世
紀
思
辨
綜
合
系
統
中
的
最
後

一
個
。
我
想
，
吾
人
很
難
否
認
斯
考
特
在
理
性
心
理
學
、
自
然
神
學
和
倫
理
學
的
某
些
意
見
彷
彿
是
預
期
了
奧

故
主
義
者
對
於
形
上
學
的
批
判
以
及
他
們
對
於
道
德
法
則
的
本
性
的
看
法
;
可
是
如
果
吾
人
就
斯
考
特
哲
學
本

身
來
考
慮
，
不
涉
及
我
們
所
知
道
而
他
卸
不
知
道
的
未
來
，
我
們
不
得
不
了
解
它
是
一
套
形
上
學
系
統
，
就
像

任
何
十
三
世
紀
的
偉
大
系
統
一
接
。
因
此
，
在
我
君
來
，
斯
考
特
的
位
置
是
在
本
珊
而
不
在
下
筋
。
在
下
珊
我

希
望
處
理
十
四
世
紀
哲
學
，
文
藝
復
興
的
哲
學
，
以
及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士
林
哲
學
的
復
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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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HQnorif.c titks applied ìn tht' Middle Age弓 to philosopf!何rs trcatcd 
of in thìs volume. 

RHAB.'\NUS i:vÌAURUS: Prae而ptor Germaniac. 

ADE LARD: Peripatetìcus Palatinus. 

ALAN OF LILLE: Dodor universaüs. 

A VERROES: Commentator. 

ALEXANDER OF HALES: Doctor irrefragibilis. 

ST. BONAVENTURE: Doctor s'?raphicus. 

ST. ALBERT THE GREAT: Doctor univcrsalis. 

ST. THOMAS AQUINAS: Doctor angelicus and Doctor 
commums. 

ROGER BACON: Doctor mirabilis. 

RICHARD OF l\IIDDLETON: Doctor solidus. 

RAYJl.I OND LULL: 

G ILES OF RO].fE: 

HENRY OF GHENT: 

DUNS SCOTUS; 

Doctor illuminatu<:. 

Doctor fundatissimus. 

Doctor solcmnis. 

Doctor subt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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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 丸Ncst. 4 vols. London , 1903-22. 

DEMPF , A. Dic Ethik dcs Mittclaltcrs. Munich , 1930. 
l\1etaphysik des 1\訂 ttclalters. Munich ,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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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47 (6th editíon). English translatíon of fìrst two vols. by 
E. C. Messcngcr , Lonclon , IC)3S-8 (3rd edití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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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nd cdition). 

Étudcs dc philosophic m的i正valc. Strasbourg , I921 , 
Thc Unity of PhilosoI吉hical Expcricnce. London , 1938. 
Reason and Rcvclation in thc Middle Agcs. Ncw York , 

1939. 
GRAn:.!i\~N ， M. Dic Philosophie des l\Iittclaltcrs. Bcrlin，工9 2 1.

Mittelalterliches Gcistcsleben. 2 voIs. .Munich , 1926 
and 1936. 

GRUNWALD , G. Gcschichtc dcr GoHcsbcweise im Mittelalter bis zum 
Ausgang der Hochscholastik. l\l ünstcr ,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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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pzig,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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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J. Fcrr凡r (cdi t.). London. H)20. 

GREGORY OF NYSSA. ST. The Catcchctic;t] Or ;J. tÌon of 5 t. Grc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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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Daniélou. I\ni只 19'日

HrrpOLYP:S. Philosophnmcna. 2 VOI5. F. Lcggc (cdi t.). Lonc1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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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 MARTYR , ST. Thc Dialogue with Trypho. A. L.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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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ulli"n against Pr0.xeas. A. Souter (edi t.). London , 

1920. 
Tcrtullian's Apology. J. E. B. Mayer (edit.). Cam

bridge ,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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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DY, G. CI正mcnt d'Alexandric. Paris , 1926. 
BAYLTS , H. J. Minucius Fclix. London , 1928. 
DANIÉLOU , J. Platonisme et théologic mystique. Essai sur la 

doctrinc spirituelle de saint Gr己goirc dc Nysse. Paris. 1944 
DIEKAMP , F. Die Gotteslchre des heiligcn Gregor von Nyssa. 

11 iinstcr , 1896. 
ER~!ONI ， V. Saint Jcan Dama.sc在ne. Paris, 1904. 
FAIRWEA THER , \\'. Origcn 0.nd thc Grcek Patristic Philosophy. 

London , I90 1. 

FAYE , E. DE. Gnostiqucs ct gnosticismc. Paris , 1925 (2nd edition). 
HIτCHCOCK ， F. R. MONTGNIERY. Irenaeus of Lugdunum. Cam-

bridgc,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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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第二卷 .790.

THAMIN , R. Saint Ambroise et la morale chrétienne au IVe siè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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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udus on Augu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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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le und Got t. Cologr惚，工929 (2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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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 Augustin. Paris , 1923 (2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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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E l'<GER , E. C. Evolution and ThcQlogy. London , H )J T. (抖 Ir

Augustine's theory of raHones sem:'nalcs.) 
l\[UÑoz VEGA, P. Introdncción a la sÍntcsis de San Augustin. R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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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elius Augustinus. Cologne，可30 .
S. Agostino. Milan, 1931. 
Études s叮 S. Augustin. Archives de PhilosoPhic , vol. 7. cahier 2. 

Paris, 1930. 
Religion y Cu1t叮a. XV Centenario de la Muerte de San Augustin. 

Madrid, 1931. 
M是langes augustiniens. Paris, 193σ. 
Miscellanea agostiniana. 2 vols. Romc, 1930-1. 

Texts Chapter 1 X: Thc Pseudo-Dionysius 

Patrologia Graeca, vols. 3-4.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on the Divine Names and the Mystical 

Theology. C. E. Rolt (edit.). London，可20.

Texts Ckaptcr X: Boethius, Cassz'odorus , lsidore 

Patrologia Latina (Migne); vols. 63-4 但oethius) ， 69-70 (Cassiodor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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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c. A. Fortescue (edit.). 
London, 1925. 

Stl吋偷

BARRETT, H. M. Boethius: Some Aspects of his Times and Work. 
Cambridge , 1940. 

PATCH, H. R. The Tradition of Boethius, a Study of his Importance 
in Medieval Culture. New York, 1935. 

RAND, E. K. Founders of the Middle Ages; ch. 5, Boethius the 
Scholastic. Harvard U.P. , 1941. 

Texts Chapter XI: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c 

Patrologia Latina (Migne); vols. 100-1 (A1cuin) , 107-12 (Rhabanus 
Ma叮us).

Studies 

BUXTON, E. M. WILMOT. Alcuin. Loncion , 1922. 
LAISTNER , M. L. W. Thought and Lc' ters in Western Et rope , 

• A.D. 500--900. London , 1931. 

TAYLOR , H. O. The Mediaeval Mind , vo1. 1.‘London, 19II. 
TURN間， D. Rabanus Maurus praeceptor Germaniap.. Munich，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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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is 
Chapters XII-XIII: ]ohn Scotus Eriugena 

Patrologia Latina (Mi伊e); vol. 122. 
Selections (in English) in Selections from M ediaeval Philosophc l's. 

vol. 1, by R. McKeon. Londún , J930. 
Studùs 
BEπ， H. Johannes Scotu.s Eriugena, a Study in Media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 , 1925. 
CAPPUY肘， M. Jean Scot Erigène , sa vie, son æu甘c， sa pcnsω. 

Paris, 1933. 
SCHNEIDER , A. Dic Erkenntnislehre dcs ]ohann\'s Eriugcna im. 

Rahmen ihrer meta physischen und an thropologischen Vora usset
zungcn. 2 vols. Berlin，可21-3.

SEUL, W. Die Gotteserkenntnis bci ]ohannes Skotus Eriugena untcr 
Berü r:ksichtig-ung ihrer neo-platonischen und augustinischen 
Elemente. Bonn, 1932. 

T ~xts Chapter X 1 V: Th~ Problem of U niversals 

Patrologia Latina (Migne); vols. 105 (Fredegisius) , 139 (Gerbert of 
的ri11ac) , 144-5 (St. Peter Damian) , 158-9 (St. Ansclm) , 工的
(Odo of Tournai). 工63 (Wi11iam of Champcaux) , 178 (Abelaτd) ， 
188 (Gilbert de la POπ但)， 199 (John of Salisbury) , 175-7 (Hugh 
of St. Victor). 

B. GEYER.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Pcter Abelards. 4 vols. 
Münster, 191<)-33. 

Selections from Abelard in Selecti仰的 from M ediacval Philosophers , 
vol. 1, by R. McKeon. London, 1930. 

Studùs 
BERTHAUD, A. Gilbert de la Porrée et sa philosophie. Poitiers, 1892. 
CARR草. M. H. Realists and Nominalists. Oxford , I~H6. 
COUSIN , V. Ouvrages in的ts d'Abélard. Paris , 1836. 
DE WULF, M. Le problèmc des universau.~ dans son 是volution

historique du IXe au XIIle siècle.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cr 
Philosophie, 1896. 

LEF立V悶， G. Les variations de Gu i11aume de Champeaux et Ia 
question des universaux. Lille , 1898. 

0τTAVIANO， C. Pietro Abelardo, La vita, le opere, iI pensiero. Rome , 
1931. 

PICAVET. F. Gerbert ou le pape philosophe. Paris，工 897.
Roscelin philosophc et th是oIogien ， d'après la 1至gende

et d'après I'histoire. Paris. 19II. 
REINERS. J. Dcr aristotclischc Realismus in dcr Frühscholastik. 

Bonn , 1907. 
Dcr Nominalismus in der Frühscholastik. Münstcr 
勾心 (Bcitr益阱.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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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USAT, C. DE. Abaclard. 2 VO!S. Paris, 1845. 
SJCK肘， J. G. Peter Abaelard. Cambridge , 1932. 

Texts 
Chaptcr XV: 5t. A削elm 0/ Canteròury 

Patrologia Latina (Migne); vols. 158-9. 

5tudies 
BART且， K. Fides quaerens intcllectum. Ansdms Bewcis der Exi

stenz Gottes im Zusammcnhang seines theologischen Programms. 
Munich , 1931. 

FJSCHnR, J. Die Erkcnntnislchrc Anscl tT.:; VOh 正在:-，terbury. Miinster, 
I9II (Bçiträge , IO, 3). 

FILLXÁT妞.. C. La philosophie dc saint Anselrnc , ses principes, sa 
naturc, son influence. Paris, I920. 

GILSON, E. Sens et nature de l'argumcnt de saiht Anselrne, in 
Archives d'histoire doctrinalc et littéraire dtt moyen áge , I934. 

KOYR豆， A. L'idée rle Dieu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aint Anselme. 
Paris, I923. 

LEVASTI, A. Sant' Anselmo, Vita e pensiero. Bari, I929. 

Texts Chapter XV 1: The 5chool oJ Chartres 

Patrologia Latina (Migne); vols. 199 (John of Sa1ìsbury, containing 
also fragments of Bernard of Chartres, colurnns 666 and 938) , 
90 (William of Conches's PhilosoþMa , among works of Bede). 

JANSS凹， W. Dcr Kommentar dcs Clarembaldus von Arras zu 
Boethius De Trinitate. Breslau, 1926. 

ÐARACH, C. S. & WROBEL, J. Bernardus Silvestris, De mundi univer
sitate libri duo. Innsbruc1畫， I896. 

WEBB, C. C. J. Meta1ogicon. Oxford, I929. 
. Policradcus. 2 vols. Oxford , I909. 

5tudies 
CLERV此， A. Lcs écoles de Chartrcs au moycn âge du Ve au XVle 

sièc1e. Paris, I895. 
FLATTEN, H. Die Philosophie des Wilhelm von Conches. Coblenz, 

I929. 
只CHARSCHMIDT， C. Joannes Sar的bcricnsis nach Leben und Studi凹，

Schriften und Pliilosophie. Leipzig , 1862. 
WEBB, C. C. J. John of Salisbury. London , I932. 

Texts Chapter )(V II: The 5chool oJ 5t. Victor 

Patrologia Latina (1\1增刊); vols. I75-1 (Hugh) , I96 (Richard and 
Godfr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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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EBNER , J. Die Erkenntnisiehre Richards - von Sankt Viktor. 

;\1位nster ， 1<)17 (Beiträge , 19, 4). 
ETHIER , A. M. Le De Trinitate de Richard de Saint-Victor. Paris , 

193? 
KILGENSTEIN , J. Die Gotteslehre des Hugo von Sankt Viktor. 

w位rzburg ， 1897. 
MIGNON , A. Les origines de la scolastique et Hugues de Saint-Victor. 

2 vols. Paris, 1895. 
OSTLER , H. Die Psychologie des Hugo von Sankt Viktor. M包lster ，

1906 (Beitr孟ge ， 6 , 1). 
VERNET , -F. Hugues de Saint-Victor. Dictionnaire de th是ologie

catholique , vol. 7. 

Chapter XV I II: Dualists and Pantheists 

ALPHAI'mtRY. P. Les id已es morales chez les hétérodoxes latins au 
d已but du XlIIe siècle. Paris, 1903. 

BROEKX , E. Le catharisme. Louvain , 1916. 
CAPELLE , G. C. Autour du décret de 1210: II1 , Amaury de Bène, 

芷tude sur son panth是isme forme l. Paris，工932 (Bibliothèque 
thomiste，的).

RUNCIMAN , S. The Mediaeval Manichee. Cambridge , 1947. 
THÉRY , G. Autour du décret de 1210: 工， David de Dinant , Étude 

sur son panthéisme mat是rialiste. Paris, 1925 (Biblioth色que
thomiste, 6). 

Texts 
Chapter XIX: Islamic Philosoþhy 

ALFARAB I. Alpharabius de intelligentiis, philosophia p討ma.
V吧nice ， 1508. 

Alfarabis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 , aus dem arabi
schen übersetzt. Fr. Dieterici. Leiden , 1892. 

Alfarabi über den Ursprung der Wissenschaften. 
Cl. Baeumker. "Münster , 1933. 

Alfarabius de Platonis Philosophia. Edited by F. 
Rosenthal and R. Walzer. Plato Arabus, vol. 2. 

London , Warburg Institute , 1943. 
ALGAZEL. Alagalel's l\letaphysic旱 a Mediaeval Translation. 

Toronto , 1933. 
AVICDINA. Aviccnnac Opera. Venice, !4<)5-1546. 

Aviccnnae Mctaphysices Compendium. Rome , 1926 
任.-at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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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ROES. Aristotc1is opcra omni且， A verrois in ea opera commen. 
taria. II vo1s. Venice. 

Die Epitomc der :Metaphysik des Averroës. S. Van den 
Bergh. Leidcn , 1924. 

Accord de 1a religion et dc la philosophie, traité d'Ibn 
Rochd (Averrocs) , traduit et annoté. L. Gauthier. 
Algiers, 1905. 

Studies: General 
BOER, T. J. D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Islam. Translated by 

E. R. Jones. London，工903.
CARRA DE VAUX , B. Les penseurs d'Islam. 5 vo1s. Paris，可21--6.
GAUTHIER, L.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philosophie mus叫mane.

Paris, 19z3. 
MUNK , S. M是Iangcs de philosophic juive et arabe. Paris, I927. 
O'LEARY, DE LACY. Arabic Thought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London , 1922. 
The Legacy of Islam. T. Arnold and A. Guillaume (édrt.). Oxford, 

工93 1 .

Parlt'cular 
ALONSO , M; feologia de A verroes. Madrid-Granad屯， 1947.
AstN ì P ALACI凹， M. AIgazeI: Dogmatica, moraI，自C是tica. S缸agossa，

190r. 
CARRA DE VAUX , B. Gazali. Paris, 1902. 

A vicenne. Paris, 1900. 
GAUTHI間， L. Lath是orie d'Ibn Rochd sur les rapports de la religion 

et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09. 
Ibn Roschd (Averroès). P訂is ， 1948. 

GoICHON , A. M. Introduction à A vicenne. Pa討s ， 1933. 
La distinction de l'essence et de l'existence d'après 

Ibn Sinã (Avicenna). Paris, 1937. 
La philosophie d'Avicenne. Paris, 1944. 

HORTEN, M. Die Metaphysik des Averroës. Halle , 1912. 
KLEINE, W. Die Substanzlehre Avicennas bei Thomas von Aquin. 

Fribourg, 1933. 
RENAN, E. Averroès et l'averroisme. Pa討s ， 1869 臼rd edition). 
SALIBA, D. Étude sur la m甚taphysique d'Avicenne. Paris, 1927. 
SMITH , M. A1-Ghazãli, the Mystic. London , 1944 
SWEETMAN, J. W. Islam and Christian Theology, vo1. 1. London 

1945. 
WENSINCK, A. J. La Pens是e de Ghazzãli. Paris, 1940. 

Texts Chapter XX: JcU'ish Philosophy 

Avenccbrolis Fons Vitae, ex arabico in latinllm translatus ab Johann. 
Hi~pano et Dominico Gundis站起no. MÜßster, 1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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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MONIDES. Le guide des 是garés ， trait是 de th已ologie et de philo
sophie. 3 vo1s. Paris, 1856-66. 

Studies 
Gu甘MANN ， J. Die Philosophie des Judcntums. Munich , 1933. 
HUSIK, 1. A History of Mediaeva1 Jewish Phi1osophy. New York, 

1918. 
LEVY, L G. Maimonide. ,Paris, 1932 (2nd edition). 
MUNK , S Mé1anges de philosophie juive ct arabc. Paris , 1927. 
MUNZ, J. 1~oses ben Maimon , sein Leben und seine Werke.' Frank

iurt 位n M. , 1912. 
ROHNER , A. Das Schöpfungsproblcm bei Moses Maimonid、屯， A1bedus 

Magnus und Thomas \'on Aqllin. Münster，可13 (Beitn ie , 1 工， 5).
ROTH , L. Spinoza, Descartes and ~Iaimonides. Oxford , 1924. 

Chapter XXI: The Translations 

See the bibliography iIl M. De Wulf's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mldiévale, vo1. 2, 6th French edition. (1n the Eng1ish trans1ation by 
Dr. E. C. Messenger the bib1iography and the sections by A. Pelzer on 
the trans1ations have been abridged.) See a1so B. Geyer's Die patri
stische und scholastische PhílosoPhie (1928) , pp.342-扭， with the cor~'2-
sponding bib1iography, p. 728. 

Chapter XXII: Inlroduction (to Thirteenth Cwtury) 

BONNEROT, J. La Sorbonne, sa vie, sοn rÔ1e, son æUVTe à travers 
1es siècles. Par芯，工927.

DENIFLE, H. and 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4 vols. 
CHATELAIN, A. P訂is， 188~7. 

Auctuarium Chartularü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2 vols. Paris, 1894寸-

Les univer.sités fran♀aises au moyen âge. Paris, 
1892 • 

GLORIEUX, P. R是pertoire des maîtres en th是ologie de Paris au XII1e 
副主cle. 2 vols. Paris, 1933-4. 

GRABMANN , M. 1 divieti eccJesiastici di Aristotele sotto 1nnocenzo e 
Gregorio 1X. Rome, 1941. 

LI甘兒， A. G. The Grey Friars in Oxford. Oxford , 1892. 
RASHDALL, H. The Universities oI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edition , editcd by F. M. Powicke and A. B. Emden: 3 vols. 
Oxford, 1936. 

SHARP, D. E. Franciscan Philosophy at Oxfor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xford ,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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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x i.s 
Chaptcr XXIII: William 0] Auvcrgne 

Opera. 2 vols. Paris , 1674. 

5tudies 
BAUMGARTNER , 1\1. Die Erkenntnlslehre des Wilhelm von Auvergr咒，

Münster, 1895 (Beitr且ge ， 2, 1). 
MASNOVO , A. Da Guglielmo d'Auvergne a San Tommaso d'Aquino. 

Milan , vo l. 1 (1930 and 1945); vo l. 2 (1934 and 1946); vol. 3 (1945). 

Chapter XXIV: Robcrl Grossct叫c a叫 Alexa ，的r 0] Hales Texls .... ".~r 
Dìe ph ì1osophischen Werke des Robert Grosseteste, Bischof von 

Lincoln. L. Baur. l\1ünster, 1912 (Beiträge , 9). 
THOMSON , S. H. The Wrìtings of Robert Grosseteste , Bishop of 

Lìncoln , 1175-1253. Carnhridge , 1940 (Bibliographìcal). 
Doctoris irrefragabilis Alexandri de Hales, 0.1\1. Summa Theologica. 

3 vols. Quaracchi , 1924-30. 

5tudies 
BAUR , L. Die Philosophìe des Robert Grosseteste. l\Iünster, 1917 

(Beiträge，品， 4-Q).
For Alexander of Hales , see ìntroductíon to Quaracchì crìtìcal 

editìon (supra). 

Chabters XXV-XXIX: 51. Bonavenfure Texl .......~r 

Opcra omnia. 10 vols. Quaracchi , 1882-1902. 

5ludt'es 
BISSEN , J. 1\f. L'exemplarisrne divin selon saint Rηnaventure. 

Paris，工929.
DE BENEDICTIS, 1\1. M. Thc Social Thought of Saint Bonaventure. 

\\'ashington , 1946. 
GILSON , E. The Philosophy of S t. Bonaventure. London , 1938. 
GRÜNEWALD , S. Franziskanische Mystik. Vcrsuch zu einer Darstel

lung rn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heilígen Bonaventura. 
Munich , 1931. 

LUTZ, E. Die Psychologie Bonaventuras. M位nster ， 1909 (Beiträge , 
6, 4~5). 

LUYCKX , B. A. Die Erkcnntnislehre Bonav':!nturas. Münster, 1923 
(Bcittägc , 23 , 3-4). 

O'DONNE此， C. M. The Psychology of St. Bonaventure and St. 
Thomas Aquinas. W臼hington ， 1937. 

ROBERT, P. Hyl是morphìsme et devcnir chez S. Bonaventure. 
Montreal , 1936. 

ROSENMÖLLER , B. Rcligiöse Erkenntnis nach Bonaventura. Münster, 
1925 (Bcitriige, 25 , 3-4). 



西洋哲學史第二卷﹒ 782.

Texls 
Chapter XXX: St. Albcrt thc Grca1 

Opera Omnia. A Borgnet. 38 vols. Paris，的90-9. (See al 旱。
G. ì\lcersscman. Introductio in oprτa omnia bcati Alberti ~lagni. 
O.P. Bruges. 1931.) 

De vegetalibus. C. ]essen. Bcrli口， 1867. 
De animalibus. H. Stradler. Münster , 1916 (Beitr泣阱， 可-r6).

Studies 
ARE !'1 DT , W. Die Staats- und Gescllschaftslehre Albcrts des G-çosscn 

nach den Quellen daargcstellt. ]cna , 1929. 
BALES , H. Albertus ì\Iagnus '11s Zoologe. l\1unich. 1928 . 
FRONOBER , H. Die Lchrr von dcr Matcrie und Form nach Albcrt 

dem Grosscn. Breslau , 1909. 
GRABMANN , 1\1. Dcr Einfluss Alberts dcs Grossrn auf das mitt c1λ1-

terlichc Geistcslebcn , in Mittclaltcrhchcs Gcislcslcbcll , \'0 1. 2. 
Munich , 1936. 

LIERTZ, R. Der seligc Albert der Grosse als Naturforschcr und 
Lehrer. l\Iunich，工 93 1.

REILLY, G. C. Psychologj of St. Albert the Great compared with 
that of St. Thomas. Washington ，工934.

SCHEEBEN , H. C. Albertus l\1agnus. Bonn , 1932. 
SCHMIEDER, K. Albcrts des Grossen Lehrc von natü rI ichcm Gottc~ 

wissen. Freiburg imjB. , 1932. 
SCHNEIDER , A. Die Psychologie Alberts dcs Grosscn. 1\1ünster, 

可03-6 (Bciträgc , 4, 5-6). 

Texts Chaplers XXXI-XLI: St. Thomas Aqllinas 

Opera omnia (Leonine edition). Rome, 1882. 50 far 15 \刀Is. h盯吧
becn publishcd. 

Opera omnia (Parma edition). 25 vols. Parma , 1852寸3. I{eprin t , 
New York , 1948. 

Opcra omnia (Vivès edition). 34 \'ols. Paris, 1872-80. 
Thc English Dominican Fathcrs ha ve publishcd translations of th(' 

SU1mr的 thcologica ， the S1tmma contra Gellllles , and thc Quacsll'ollCS 
disþutatae. London (B.O. W.) Therc is a volume ofjsd~ctions (in 
English) i'n the Everyman Library, London. 

Basic Writings of St. Thomas Aquinas , edi t. A. Pegis. 2 vols. New 
York , 1945. 

BibliograPhy 
BOURKE , V. J. Thomistic Bibliograp旬，可20-40. 5 t. Louis 1\fo , 

U.S.A. , 1945. 
GRAB~!ANN，已1. Dic cchten Schriften des hciligc !1 Thomas von Aquin. 

Münster, 1920. 
(2nd cdition) Dic \\'!'rke dcs llf' iligcn Thomas \'Oll 

A(juir,. ~1ünstcr ， 19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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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ONNET, P. Dcs écrits authcntìqucs dc St. Thomas. Fribourg 
(Switzerland) , 1<)10 (2吋的lition).

MANDONNET, P. and DESTREZ, J. Bibliographie thomiste. Paris, 

192 工.

Life 
CHESTERTON , G. K. S t. Thomas Aquinas. London , 1933 ，工947.
DE BRUYNE , E. S t. Thomas d'Aquin , Le milieu , l' homme , la vision 

du monde. Brussels , 1928. 
GRABMANN , M. Das Scelcnlcbcn des heiligen Thomas von Aquin. 

Munìch , 1924. 

General Studies 

D'ARCY , M. C. Thomas Aquinas. London , 1931. 

DE BRUYNE , E. Sce above. 
GILSON , E. Le Thomisme. paris , 1944 (5th edi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 Tllc Pht'losop!:y of St. Thomas 
Aquinas. Cambridge , 1924, 1930, 1937. 

LA叮叭" C. (editor). St. Thomas Aquinas. London ，工 924. (Cam
bridge Sumrrter ~ool Papers.) 

MANSER , G. M. Das Wesen des Thomismus. Fribourg (Switzerland) , 
1931. 

MARITAIN ‘J. St. Thomas Aquin臼. London , I946 (3rd edition). 
OLIGIATI , F. A Key to the Study of St. Thomas. Translated by 

J. S. Zybura. St. LOl自 (U.S.A.) ， I925. 
PEILLAun笠， E. Initiatìon à la philosophìe dc S. Thomas. Parìs , 1926. 
RIMAUD , J. Thomisme ct méthodc. Paris , 1925. 
SERT!LLANGES, A. D. Foundations of Thomistìc phìlosophy. 

Translatccl bv G. Anstruther. London , 
193 1. 

S. Thomas d'Aquin. 2 vols. Paris , 1925. 
(4th cdition). 

V ANN , G. Saìnt Thomas Aquinas. London , 1940. 

M ctaPhysics 

FINANCE , J. DE. :Ëtre et agir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 Thomas. 
Biblioth 是que des Archivcs de philosophie. Paris , 1945 

Fo阻ST ， A. La structure m已taphysiquc du concret sclon S. Thomas 
d'Aquin. Parìs，工 93 1.

liILSON , E. L' :t: tre et l'cssence. Patis , 1948 
GRABMANN , M. Doctrina S. Thomae de distinctione reali inter es街心

tiam et esse ex documcntis ineditis saeculi XIII illustrata. 
Romc, 1924. (Acta hcbdomadac thomisticae.) 

HABBEL, ,T Die Ana10gic zwischen Gott und Welt nach Thomas V()n 
Aquin und Suarez. Frïbourl! (S的tzcrland) ，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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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Rc , A. L'id已e de l'是 tre chez S. Thomas et dans la scolastiquc 
post已rieure. Paris , I93工. (Archives de philosophic , 10 , 1.) 

PIEPER,]. Die Wirklichkeit und das Gute nach Thomas von Aquin. 
~lünster ， 1934. 

RÉGK01司， T. DE. La m已taphysique des causes d'après S. Thomas et 
Albcrt le Grand. Paris , 1906. 

ROLA~D-GOSSELIN ， M. D. Le 'De ente et esscntia' de S. Thornas 
d' Aquin. Paris，工926. (Biblioth在que thomis悅， 8.) 

SCHULEMANN , G. D品 Kausalprinzip in der Philosophic des heiligrn 
Thomas von Aquin. Münster, I915 (Beiträge , 13 , 5). 

WÉBERT, J. Essai de m是taphysique thomiste. Paris , 1926. 
And see General Studies. 

N atural Thealogy 

GARRIGOu-LAGRANGE , R. God: His Existence and His N ature. 2 vols. 
Translated by B. Rose. London , I934-6. 

PATTERSON , R. L. The Concept of God in the Philosophy of Aquinas. 
London , 1933. 

ROLFES , E. Die Gottesbeweise bei Thomas von Aquin und Aristoteks. 
Limburg a.d. Lahn , 1927 (2nd edition). 

A nd see General Studies. 

~osmology 

BEEMELMANNS , F. Zeit und Ewigkeit nach Thomas von Aquin. 
M臼nster ， 1914 (Beitr且ge，工7，工).

CHOISNARD , P. Saint Thoma:.: d'Aquin et l'influence dcs astres. 
P訂1S，工926 .

CORNOLDr, G. M. The Physical System of St. Thomas. Translated 
by E. H. Dering. London , 1895. 

MARLING , J. M. The Order of Nature in the Philosophy of St. Thomas 
Aquinas. Washington , 1934. 

A nd see General Studics. 

Psychology 

LOTTIN , O. Psychologie et morale aux XIIc et XIII si在cles. Tome 1 
Pro日在mes de Psychologie. Louvain , 1942. 

MONAHAN , W. B. The Psychology of St. Thomas Aquinas. London , 
no date. 

O'MAHONY , L. E. Thc Desire of God in the Philosophy of St. Thomas 
Aquinas. London , 1929. 

PEGIS, A. C. St. Thomas and the Problcm of the Sou1 in thc Th汀，
teenth Century. Toronto , 1934. 

A nd su Gcne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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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GRAD lI!ANN , M. Der gδttliche Grund menschlicher Wahrheitser

kcnntnis nach Augustinus und Thomas von Aquin. Cologr況，

192 4. 
HUFNAGEL , A. Intuition und Erkcnntnis nach Thomas von Aquin. 

Cologr咒，主924.
MARÉCIIAL , J. Lc point dc d已part dc la m世taphysique. Cahicr 5; 

Le thomismc devant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Louvain , 1926. 
MEYER, H. Die Wissenschaftslehre des Thomas von Aquin. F叫da ，

1934. 
NOEL , L. Notes d'正pistémologie thomiste. Louvain , 1925. 
PÉGHAIRE , J. Intellectus et Ratio selon S. Thomas d'Aquin. Paris, 

1936. 
RAHNER , K. Geist in Wel t. Zur Metaphysik der endlichen Erkennt

nis bei Thomas von Aquin. Innsbruck , 1939. 
RO l\lEYER , B. S. Thomas et notre connaissance de l'esprit humain. 

Paris, 1928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6, 2). 
ROUSSELOT , P. The Intellectualism of St. Thomas. Translated by 

Fr. James, O.S.F.C. London , 1935. 
TONQUÉDEC, J. DE. Les principes dc la philosophie thomiste. La 

critique de la connaissance. Paris, 1929 (Bibliothèque des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V AN RIET, G. L'正pistémologie thomiste. Louvain , I946. 
WILPERT, P. Das Problem der Wahrheitssicherung bei Thomas von 

Aquin. Münster, 1931 (Beiträge , 30, 3). 

Moral Theory 
GILSON , E. S. Thomas d'Aquin. (Lcs moralistes chrétiens.) Paris, 

1941 (6th edition). 
LEHU, L. La raison r是gle qe la moralit是 d'après St. Thomas d'Aquin. 

Paris , 1930. 
LOTT凹， 0. Le droit naturel chez S. Thomas ct ses pr“是cesseurs.

Brugcs , I926. 
PIEPER , J. Die ontische Grundlage des Sittlichen nach Thomas von 

Aquin. Münstcr, 1929. 
ROUSSELOT , P. Pour l'histoire du problème de l'amour au moyen 

âgc. Münster，主908 (Beiträge , 6, 6). 
SERTILLANGES , A. D. La Philosophie Moralc de S. Thomas d'Aquin. 

Paris, 1942 (new edition). 

Polilical Theory 

DEMONGEOT, M. Le mei1lcur régime politiqu f' selon S. Thomas. 
Paris, 1928. 

GRABMANN, M. Die Kulturphilosophic des heiligen Thomas von 
Aquin. Augsburg，工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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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Z, E. Individuum und Gemeinschaft beim heiligen Thomas von 
Aquin. Freiburg imfB., I932. 

MICHEL , G. La notion thomiste du bien commun. Paris , H)32. 
Rocc，屯， G. DELLA. La politica di S. Tommaso. Naples , I934. 
ROLAND-GOSSEL肘， B. La doctrine politiquc 8.C S. Thomas d'Aquin. 

Paris，工928 .

Aesthetic Theory 
DE WULF , M. Études historiques sur l'csth已tiquc dc S. Thomas 

d'Aquin. Louvain , I896. 
DYROFF,-A. über die Entwicklung und dcn Wert der Acsthctik dcs 

Thomas von Aquino. Berlin , I929 (Festgabc Ludwig Stcrn). 
MARITAIN , J. Art and Scholasticism. London , 1930. 

Controversies 
EHRLE , F. Dcr Kampf um dic Lchre des hciligen Thomas von Aquin 

in dcn ersten fünfzig Jahren nach seinem Tode. In Zátsc1mfl 
für katholische Theologie , I9I3. 

Chaptcr XLII: Latin Averroism: Stgcr of Brabant 
Texfs 

BAEUMKER , C. Die Impossibilia des Siger von Brabant. Münster, 
I898 (Beiträge , 2, 6). , 

BARSOTTI , R. Sigeri de Braba~t. .~De ，:是ternitate mundi. Münst肘，
主933 (Opuscu1a et Textus , I3). 

DWYER, W. J. L'Opuscu1e de Siger de Brabant 'De Aeternitate 
Mundi'. Louvain , I937. 

GRABMANN , M. Die Opuscu1a De summo bono sive de vita philosophi 
und De sompniis des Boetius von Dacien. In 
Mittelaltcrliches Geistesleben , vol. 2. I936. 

Neuaufgefundene Werke des Siger von Brabant und 
Boetius von Dacien.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l\funich , Philosophy.) I924. 

MANDONNET, P. Siger de Brabant et l'avcrroisme latin. (Lcs 
Philosophes Belges, 6.) Louvain , I908 , I91 I. 

STEGMÜLLER , F. Neugefundene Quaestioncn des Sigers von Brab-ant. 
In Recherches de théologie ancienne ct médiévale , 193I. 

VAN STEENBERGHEN, F. Siger de Brabant d'après sesαuvres 
in組its. (Les PhiJosophes Belges, 12.) Louvain , I93 I. 

Stwiies 

B越UM也R， C. Zm Beurteilung Sigers von Braban t. In Philoso
phisch{:.S Jahrbuch , I9II. 

MANDO :SNET , P. See abovc (Les Philosophcs Bclge旱，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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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AVIANO, C. S. Tommaso d'Aquino , Saggio contro la dottrina 
avveroistica dell'unita dell'intelletto.' Lanciano, 1930. 

SASSEN , F. Siger de Brabant et la double v是rité. Rev蟬e néo
scolastique ， 可31.

VAN STEENBERGHEN , F. Les æuvres et la doctrine de Siger de 
Brabant. Brl1ssels, 1938. 

See above (Les Philosophes Belges, 12-13). 
Aristote en Occident. Louvain , 1946. 

Chapter XLIII: Franciscan Thinkers 
1. Bacon: Texts 
BREW剖， J. S. Fratris Rogeri Baconi opera quaedam hactenus 

inedita. London, 1859. 
BRIDGES, J. H. The Opus Maius of Roger Bacon, 2 vols. Oxford, 

1897. 
Supplementary volume. Oxford，時00.

BURKE, R. B. The Opus Maius of Roger Bacon. 2 vols. (English). 
Philadelphia, 1928. 

RASHDALL , H. Fratris Rogeri Baconi Compendium studii theologiae. 
Aberdeen, 19II. 

STEELE, R. Opera hactenus inedita Rogeri Baconi. 16 fascicules 50 

far published. Oxford, 1905-40. 

Stfuiies 

BAEUMKER, C. Roger Bacons Naturphilosophie. Münster, 1916. 
CARTON, R. La synthèse doctrinalc qe Roger Bacon. Paris, 1929. 

L'cxpéricnce mystique de l'illumination intérieure chez 
Roger Bacon. Paris, 1924. 

L'expérience physique chez Roger Bacon,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méthode et de la science expérimentale 
au XIIle siècle. Paris, 1924. 

CHARLES, E. Rogcr Bacon, sa vic, SCs. ouvrages, ses doctrines. Paris, 
1861. 

LITTLE, A. G. Roger Bacon, Essays contributed by various wrlters. 
Oxford, 1914. 

2. M atthcw 0 f A quasparta: T exts 

Quaestiones disputatae de fide et de cognitione. Quaracchi，可03.
A. Daniels (Beiträge, 8, 1-2; Münster, 1909) gives extracts from the 

Commentary on the Sentences. 

Studies 

LONGPR益， E. Matthieu d'Aqu臼parte. Dictionnaire de 幼éologie
cathcliq肘， vol. 10. 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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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dtr John Olivi: Texts 
B. Jansen. Petri Johannis Olivi Quaestioncs in 21ibrum Sc叮cn叫lt臼巴n叫ti沁川a盯ru凹1m

3 v吋ols. Quaracchi , 1922-6. 
Petri Joannis Provencalis Quodlibeta. Venicc , 1509. 

Studìes 
CALLAEY , F. Olieu ou Olivi. Dictt'onnat're dc théologic calholiqt切，

vo1. 11. 1931. 

JANSEN , B. Die Erkenntnislehre Olivis. Bcrlin, 1931. 

Die Unsterblichkeitsbcwcise bci Olivi und ihrc philo
sophicgeschichtliche Bedeutung. In Franziskanischc 
3tudìcn. 1922. 

Quonam spectet definitio Concilii Vienncnsis dc anima. 
In Grcgorìanu俐， 1920 .

4. Roger A1'arston: Texts 

Fratris Rogeri Marston , O.F.M. , Quaestiones disputatae. Quaracchi , 
1932. 

Stuàies 

BELMOND , S. L且 th已orie de la connaissance d'après Roger Marston. 
In France franciscaine , 1934. 

GILSON , E. Roger Marston，山1 cas d'augustinismc avicennisant. In 
Arch仰的的listoire doctrinale et littéraire du m吵cn áge , 1932. 

JARRA凹， L. Pierre Jean Olivi, sa v峙， sa doctrine. In Etudes 
franciscaines , 1933. 

PELSTER , F. Roger Marston , ein englischer Vertreter des Augus
tinismus. In Scholastik , 1928. 

5. Richard 0/ Middleton: Texts 

Quoù1ibeta. Venice, 1509; Brescia, 1591. 
Supra quatuor libros Sententiarum. 4 vols. Brescia，工 59 1.

Study 

HOCEDEZ, E. Richard de Mi c1.dleton , sa vie , ses æuvrcs , sa doctrine. 
Paris，工925.

6. Raymond LuU: Texls 

Opera omnia, 1. Salzinger. 8 vols. Mainz月工7'2工一42 .
Obras de Ram6n Lul1. Palma, 1745. 
O. Kcìcher (see below) has pllblished the Declaratio Raymundi in the 

Bciträge series. 

Studies 

BLANES , F. Su阻DA. El beato Ram6n Lu口， ~u época , su vid3 , sus 
obras, sus empres臼﹒ Ma由id，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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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ERAS y ARTAU , T. & J. Historia de la Filosofia Española. 
Filosofia Christiana dc los Siglos XIII al XIV. Vols. I and 2. 
Madrid , I939-43. 

KEICHER , O. Raymundus Lullus und scme Stellung zur arabischen 
Philosophic. Münstcr, I909 (Bcitr挂g芒， 7 ， 4-5).

LONGPR丘， E. Lu l1e. In Dictionnaire de thé口logic catholique , voL 9. 
OTTAVIANO , C. L'ars compendiosa de R a:ymonù Lu lJe. Paris，可30 .
PEERS , E. A. Fool of Love; the Life of Ramon Lull. London , I946. 
PROBST. J. H. Caractère et origine des id缸s du bienheureux 

Raymond Lulle. Toulouse，可I2.
La mystique de Raymond Lull et l'Art de Contem

plation. Münster , I9I4 (Beiträge，工}， 2一}).

Chapter X LIV: Giles 0/ ROllle a11d H enry 0/ Ghent 

1. Giles 0/ Rome: Texts 
r 

Ancient editions. See Ueberweg-Geyer, DÎe patristische und schola-
stischc Philosophie , pp. 532-3. 

HOCEDEZ, E. Aegidii Romani Theoremata de esse et essentia, texte 
préced已 d'une introduction historique et critique. Louvain , I930. 

KOCH , J. Giles of Rome; Errorcs Philosophorum. CriticaI Text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Translatcd by J. O. Riedl. .Milwaukee , 
I944. 

SCHOLZ, R. Acgiclius Romanus , de eccIesiastica potestate. Weimar, 
I929. 

Stlldies 

BRU肘， G. Egidio Romano e la sua polemica antitomista. In Rivista 
di filosofia neoscolastica , I934. 

HOCEDEZ, E. Gilles de Rome et saint Thomas. In Mélanges 
λ1 andonnet. Paris, I930. 
Gilles de Rome et Hcnri de Gand. In Gregorianum, 1927. 

2. He1zry 0/ Ghent: Texts 

Summa theologica. 2 voJs. Paris , 1520; 3 vols. Ferrara. 1646. 
Quodlibeta , 2 vols. P a.ris , 15I8; Venice，的08.

Strldies 

HOCEDEZ, E. Gilles dc Rome ct Hcnri dc Gand. In Gregorianttm. 
192 7. 

PAULUS , J. Hcnri de Gand. Essai sur lcs tcndanccs de sa m是ta﹒
physique. Paris, I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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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ls 
Chaþters XL V-L: johη Duns Scotu 

W ADDlNG. L. Opera Omnia. Lyons , 1639. 12 vo站，
Opera Omnia (2nd edition). Paris (Vivès) , 189 1一5.

26 vols. 
B. 1. D. Scoti Commentaria Oxoniensia (on thc flfSt and sccond 

books of the Senlences). Quaracchi, 1912-14. 2 vols. 
Tractatus de Primo Principio. Quaracchi. 1910. 
MULLER , P. 耳L ， O.F.M. Tractatus de Primo Principio. Editionem 

C盯avit Marianius. Freiburg im/B. , 1941. 

The critical edition of Scotus's works is yet to come. 
Cf. Ratio cr:ïicae editionis oþemm omnium J. Duns Scoti Relatio 
a Commissione 5ιotistica exh的ita Caþitulo Gcnerali F ratrum 
Minorum Assisii A.D. 1939 celebrato. Romc , 1939. 

For a summary of recent controversy and articlcs on the works of 
Scotus, as on his doctrine , cf.: 

BETTONI , E. , O.F.M. Vent'anni di Studi Scotisti (月20-40). ~日1凹，

1943. 

Studies 
BELMOND，忌， O.F.M. Essai de synthèse philosophique du Scotisme. 

Paris, Bureau de 'Ja France Franciscaine'. 
1933. 

Dieu. Existence et Cognoscibilité. Paris , 
Ì913. 

BETTONI , E. , O.F.M. L'的cesa a Dio in Duns Scoto. Milan , 1943. 
DE BASLY, D. , O.F.M. Scotus Docens ou Duns Scot cnscignant la 

philosophie , la th是ologie ， la mystique. Paris,‘La France 
Franciscaine'. 1934. 

GILSON , E. Avicenne et le point de d正part dc Duns Scot. Archivcs 
d'histoire doctrinale et littéraire du moyen â阱， \'01. 1, 

192 7. 
Les seìze prcmiers Theoremata et la penséc de Dnns 

Scot. Archives d'histoire doctrinale ct littérairc du 
moyen âge. I937-8. 

GRAJEWSKI, 1\1.旱， O.F.M. The Formal Distinction of Duns Scotlls. 
Washington , I944. 

HARRIS , C. Duns Scotus. Oxford, I927. 2 vols. (Makes copious usc 
。 f the unauthentic De Remm Princiþio.) 

HEIDEGGER , 1\1. Die Katcgorien - und Bedcutungslchre dcs Duns 
Scotus. Tübingcn , 1916. 

KRAUS,]. Die Lehre dcs J. Duns Skotus von der Natura Communis. 
Fribourg (SwitzerJ江nd) ， 1927. 

LANDRY, B. Duns Scot. Paris,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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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呃， E. , O.F.M. La phi!osophie du ß. Duns Scot. Paris , 1924. 
(Contains a reply to Landry's work.) 

MESSNER , R., O.F.M. Schauendcs und begriffiiches Erkennen nach 
Duns Skotus. Frciburg imjB. , 1942. 

MINGES , P. , O.F.M. Dcr angcblich cxzcssive Rea1ismus des Duns 
Skotus. 工908 (Bciträge , 8, 1). 

J. Duns Scoti Doctrina Philosophica et Theo
logica quoad rcs praecipuas proposita et 
exposita. Quaracchi. 1930. 2 vols. 
(Cites spurious writings; but a very usef叫
work.) 

PELSTER , F. Handschriftlichcs zu Skotus mit neuen Angaben über 
scin Lebcn. Franzisk. Studien , 1923. 

ROHMER , J. La finalit已 moralc chcz les th是ologiens dès saint 
Augustin à Duns Scot. Paris ,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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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ot Hadrian 

Abelard 

Abubacer 

Adam Smallbridge 

Adelard of Bath 

Alan of Li lle 

Albigensians 

Alcuin 

Alexander 

Alexander Nichen 

Alfarabi 

Algazel 

Alkindi 

Amal ric of Bene 

Ambrose 

Ammoni us Saccas 

Anaxagoros 

Anselm 

Anselmus 

Antoine André 

Arianism 

Aristides 

Arnobius 

Asin Palacios 

Athanas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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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赫德瑞安

阿只拉德

亞布巴采

亞當﹒斯莫布瑞奇

巴斯的亞德勒

里烈的阿倫

阿比傑派

亞爾昆

亞歷山大

亞歷山大﹒尼克漢

亞爾法拉比

亞爾加才爾

亞爾金底

班納的亞馬利克

盎博羅斯

亞摩紐斯

安納撒哥拉

安瑟姆

安瑟姆斯

安特旺﹒安德烈

阿流土主義

亞里斯底德斯

安諾比斯

阿信﹒柏拉賽斯

阿達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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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agoras 亞德#-哥拉

Augustin 奧古斯丁

Avempace 亞文巴采

Avendeath 亞文得士

Averroes 亞維i各艾

Avicebron 亞維采布隆

Avicenna 亞維塞納

B 

Bacon, Francis 法蘭西斯﹒培根

Bacon, Roger 羅傑﹒培根

Baeumker 鮑因克

Balic 巴利克

Basil 巴希勒

Basilides 巴西力德斯

Batholomew 巴瑟羅麥

Baudry 波特利

Bede 畢德

Bergson 柏格森

Berengarius 貝倫加斯

Bernhard Geyer 本納﹒蓋雅

Biel 畢爾

Boethius 披埃秋士

Bonaventure 波納文德

Bridges 布瑞奇

Brucker 布魯克

Bruno 布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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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undir 柏根姐斯

C 
Cajetan 卡耶坦

Cassiodorus 卡秀多樂士

Catechetical School 漫步學派

Cathari 卡沙利派

Celsus 蔡爾素士

Cerinthus 采林都士

Chartres 夏爾特

Christopher Dawson 道森

Chrysostom 克利索斯頓

Claudianus Mamertus 馬美都斯

Cleanthes 克林提斯

Clement 克勒孟

Coelestius 蔡列斯求士

D 

Damascene 達瑪西納

Damescone 達馬森

Damian 達米安

Danatus 戴那圖斯

Dante 但丁
Darwinion 達爾文

David of Dinant 趟甫的大衛

Decius 戴秋斯

De La Mare 得拉﹒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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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agoras 亞t~ ft:哥拉

Augustin 奧吉斯丁

Avempace 亞文巴采

Avendeath 亞文得士

Averroes 亞維i各艾

Avicebron 亞維采布隆

Avicenna 亞維塞納

B 

Bacon, Francis 法蘭西斯﹒培根

Bacon , Roger 羅傑﹒培根

Baeumker 鮑因克

Balic 巴利克

Basil 巴希勒

Basilides 巴西力德斯

Batholomew 巴瑟羅麥

Baudry 波特利

Bede 畢德

Bergson 柏格森

Berengarius 貝倫加斯

Bernhard Geyer 本納﹒蓋雅

Biel 畢爾

Boethius 技埃秋士

Bonaventure 技納文德

Bridges 布瑞杏

Brucker 布魯克

Bruno 布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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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undir 柏根趟斯

C 

Cajetan 』卡耶坦

Cassiodorus 卡秀多樂士

Ca techetical School 漫步學派

Cathari 卡沙利派

Celsus 蔡爾素士

Cerinthus 采林都士

Chartres 夏爾特

Christopher Dawson 道森

Chrysostom 克利索斯頓

Claudianus Mamertus 馬美都斯

Cleanthes 克林提斯

Clement 克勒孟

Coelestius 蔡列斯求士

D 

Damascene 達瑪西納

Damescone 達馬森

Damian 達米安

Danatus 戴那圖斯

Dante 但丁
Darwinion 達爾文

David of Dinant 越南的大衛

Decius 戴秋斯

De La Mare 得拉﹒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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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urge 戴米爾傑

Denis 戴尼斯
Descartes 笛卡兒

Donatists 多納地主義者

Donatus 多拿杜斯

Duminicus 杜麥尼西斯﹒索托

Duns Scotus 鄧﹒斯考特

Dunstan 鄧史坦

E 
Ehrle 艾爾勒
Empedocles 恩培多克立

Ephrem 以弗連

Epiphanius 伊匹芬尼士

Eraclius 艾拉克流斯

Eric 艾里克

Euclid 歐幾里得

Eusebius 歐塞表士

Eutychos |歌底克斯

F 
Faustus ;字土特斯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包爾

Fleig 佛萊格

Fredegisius 佛烈特吉修

Fulbert 佛爾伯特



Gal 

Gaunilo 
Gerard 

Gerbert 

Geye :c 

Gilbert De La Porr吾e

Giles 

Gilson 

Gnosticism 

Godfrey of Fontaines 

Grabmann 

Gregory Nazianen 

Gregory of Nyssa 

Grossetst Grosseteste 

Grunwald 

Gundissalinus 

Hales 

Harnack 

Hegel 

Heiricus 

Henricus Aristippus 

Heraclitus 

Herma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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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

高尼洛

古拉德

葛伯特

葛雅

技雷的基爾貝

吉爾茲

吉爾松

諾斯底主義

方登尼斯的高弗萊

格拉布孟葛賴壘

葛里哥利﹒納齊仁

尼沙的格里哥利

格洛塞提斯

葛倫華特

昆地沙利努斯

H 

海兩斯

哈那克

黑格爾

海利克斯

亨利克斯﹒阿旦斯提帕斯

赫拉克利圖

赫壘，赫爾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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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polytus 

Hobbes 

Hocedez 

Hugh 

Hume , David 

Hypatius 

Ibn Masarrah 

Irenaeus 

Isidore 

Jerome 

Joachim 

John Scotus Eriugena 

Justin 

Kierkegaard 

Kilwardby 

Kraus 

Lactantius 

Lamarckist 

Leo Chestov 

西搜呂都斯

霍布士

I 

J 

霍斯德拉

修夫

大衛﹒休護

已午巴提斯

依本﹒馬薩拉

依吉內

依西道雷

耶柔米

尤 1;\1金

約翰﹒斯考特﹒伊利基耶

猶斯丁

K 

L 

齊克果

齊瓦得比

克羅斯

拉克坦提斯

拉馬克

謝斯妥夫



Lessing 

Licentius 

Locke, John 
Longpré 

Luke Wadding 

Luther 

Macrobius 

Maimonides 

Malebranche 

Mandonnet 

Manichaeans 

Manichees 

Marcion 

孔1artianus Capella 

Matthew of Aquasparta 

Maurice 

Maurus 

Maximus 

Melito 

Michael Scotus 

Mill 

Minucius Felix 

Na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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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辛

萊沈提斯
洛克

朗普瑞

路加﹒華定

路德

M 
馬克洛標士

有蒙尼底斯

馬勒布朗雪

孟童乃

摩尼教

摩尼教徒

馬起翁

卡貝勒

艾奎斯巴遠的馬修

毛瑞斯

毛魯斯
馬奇木斯

美里多

彌契爾﹒斯考特

彌爾

彌奴秋斯

N 

納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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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orianism 

NiJholas of Cusa 

。ckham

Odo 

Ophites 

Origen 

Orvieto 

Otloh 

Otto Keicher 

Peckhan 

Pe12gians 

Pelster 

Pelzer 

Peter John Olivi 

Peter Lombard 

Philo 

Phílolaus 

Philonism 

Philoponus 

Pontitianus 

Porphyry 

Poseidonius 

Possidius 

。

P 

內斯多留主義

庫j少的尼哥拉

奧故

歐多

奧菲特斯

奧利與

奧維鐸
奧特洛

奧園﹒凱去口

貝克漢

伯拉科主義者

卑爾斯特

斐爾拉

彼得﹒約翰﹒奧立維

彼得﹒隆巴特

聖羅

菲洛勞斯

斐羅主義

裴洛波努士

龐第強努

技斐利

技塞多紐土

改布底爾斯



Prician 

Priscillian 

Proclus 

Pseudo-Dionysius 

Quaracchi 

Raymond Lull 

Remigius 

Rhab3nus Maurus 

Richard of Middleton 

Richard of St. Victor 

Robert Pulleyn 

Roger Marston 

Rambert 

Roscelin 

Seneca 

Severus 

Siger of Brabant 

Simon 

Simplicianus 

Simplicius 

Spencer 

Q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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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 i周恩

柏利西黎恩

普洛克魯士

偽名丹尼斯

寇瑞奇

宮立1. 魯爾

雷米救士

拉布努斯﹒毛魯斯

米德東的理在

維克多的理查

布揚

羅傑﹒馬斯東

藍伯特

羅塞林

席內卡

謝偉魯斯

西格

西宗

丰普力祥努

辛普利秋士

史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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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Stephen Bar Sadaili 

St. John of the Cross 

Suarez, Francis 

Tatian 

Tennemann 

Tertullian 

Thaedoric 

Theaetetus 

Themistius 

Theodulf 

Theophilus 

Theophrastu~ 

Toletus 

Ulpiam 

Ulric 

Valentinus 

Van Steenberghen 

Walter 

William of Auvergne 

Wulf 

T 

斯蒂芬

斯蒂芬﹒巴﹒薩戴利

聖十字若望

法蘭西斯﹒蘇亞雷

達奇安

譚納壘

戴爾都良

泰多里克

底爾泰提斯

泰米史丘士

刁達夫
德奧斐洛斯

德奧佛斯特

胸雷鐸

U 

V 

烏繭賓

烏利克

華倫丁

范﹒史汀柏具

w 
華特

奧威涅的威廉

!足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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